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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世界各地的城镇都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安全与保障方面的威胁。其中，有些威

胁以灾难性事件的形式出现，另一些则表现为贫困、不平等，或是快速而无序的城市化过程。《加

强城市安全与保障  全球人类住区报告2007》就当今对城市居民的安全与保障造成巨大威胁

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正如报告所言，城市暴力与犯罪问题正在全世界蔓延，引发了大范围的

恐慌情绪以及很多城市中的撤资现象。世界上，缺乏房屋 /土地保有权保障的城市居民不计其

数，其中有近10亿人正生活在贫民窟里，而每年被迫搬迁的居民数量更是多达至少200万。

……本书着重强调了城市规划和治理在未来城市安全与保障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它

通过大量成功案例鼓励我们学习和交流城市安全与保障方面的知识。我谨向所有对城市健康

感兴趣的读者推荐本书。

                                  —摘自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为本书撰写的序言

《加强城市安全与保障》一书述及城市安全与保障所面临的三个主要威胁：犯罪与暴力，

缺乏房屋 / 土地保有权保障与强制驱逐，自然与人为灾害。它分别分析了上述三类威胁在全

球的发展趋势，并对其背后的原因和影响予以特别关注，同时介绍了为应对上述威胁，在城

市、国家和国际层面上所采取的良好政策和最佳实践。本书从人类安全的视角出发，关注人

而不是国家的安全与保障，并对那些可以通过适宜的城市政策、规划、设计和治理解决的问

题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是联合国系统内负责协调人类住区问题的专职机构，致力于促

进经济创收、社会包容和环境宜居的城市、城镇和乡村聚落的发展，以及为所有人提供适足

的居所。《全球人类住区报告》是对全球人居环境现状和发展趋势最具权威性和最为及时的

评价，可以为研究人员、学者、公共机构和市民社会组织提供重要的参考。已出版的本系列

报告所讨论的主题包括“全球化世界中的城市”、“贫民窟的挑战”和“为城市低收入人群

的住房筹措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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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世界各地的城镇都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安全与保障方面的威胁。其中，有些威胁以灾难

性事件的形式出现，另一些则表现为贫困、不平等，或是快速而无序的城市化过程。本书—《加强

城市安全与保障 全球人类住区报告2007》—就当今对城市居民的安全与保障造成巨大威胁的问题

进行了分析。

正如报告所言，城市暴力与犯罪问题正在全世界蔓延，引发了大范围的恐慌情绪以及很多城市中

的撤资现象，这在城市帮派暴力盛行的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加勒比地区尤其严重。而近期在巴黎郊区

及整个法国城市地区蔓延的暴力现象以及发生在纽约、马德里及伦敦的恐怖袭击都显示，即使是高收

入国家的城市也同样不堪一击。

世界上，缺乏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的城市居民不计其数，其中有近10亿人正生活在贫民窟里，

而每年被强制驱逐的居民数量更多达至少200万。受强制驱逐影响最大的是那些居住条件最差的居民，

尤其是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弱势群体。这些强制驱逐常以进行城市再开发的名义进行，忽视了对缺

乏其他居住选择的贫民所造成的影响，而其造成的社会排斥现象则进一步扩大了贫民和暴民的规模。

报告指出，自然事件和人类安全与保障之间存在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气候的变化加速了极端天气

情况的发生和海平面的上升，也对脆弱的城市造成越来越多的影响。与此同时，城市贫民窟也正在向

洪水、山体滑坡、工业污染以及其他危害多发的地区蔓延。

本报告着重强调了城市规划和治理在未来城市安全与保障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它通过大量成功

案例鼓励我们学习和交流城市安全与保障方面的知识。我谨向所有对城市健康感兴趣的读者推荐这份

报告。

潘基文
联合国秘书长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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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城市安全与保障 全球人类住区报告2007》分析了对城市安全和保障造成威胁的三个主要问

题，分别是：城市犯罪与暴力，房屋／土地保有权缺乏保障和强制驱逐，以及自然和人为灾害。报告

分析了世界范围内这些问题存在的条件和发展趋势，着力强调了它们的潜在成因及影响，并列举了在

城市、国家和全球层面行之有效的政策和措施。报告从人类安全的角度出发，关注人类的安全与保障

问题而非国家安全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有效的城市政策、规划、设计及治理措施得到解决。

报告对犯罪和暴力行为的范围进行了广泛研究，所有这些行为在全球都呈增长趋势。 1980年至

2000年期间，世界总犯罪率增长了约30%，每10万人中犯罪事件从2300起增加到了3000起以上。在过

去五年间，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60%的城市居民曾是犯罪事件的受害者。报告显示虽然近些年来与恐

怖事件相关的暴力活动在数量上低于其他类型的暴力事件，但它却极大地加剧了暴力对于城市的影

响。这些影响包括：城市居民的恐惧感增加，由于破坏而造成的收入减少或业务量从受影响地区流

失，私人保安业的兴起和城市封闭式社区的增加，以及发展资源向公共和私人安全投入方面的偏离。

报告重点介绍了减少犯罪和暴力事件的政策措施，包括以社区为基础，由社区主办各种预防犯罪和暴

力事件的活动，从而实现有效的城市规划、设计和治理，以及通过重点关注青少年等可能实施犯罪活

动的群体以减少危险因素。

在关于房屋／土地保有权缺乏保障和强制驱逐问题的章节，报告估计每年世界上约有至少200万居

民被迫搬迁。房屋／土地保有权最缺乏保障的是居住在贫民窟中的约10亿贫民。强制驱逐通常是由以

下原因造成：发展中国家贫民窟和非法企业的拆迁、住宅的兴建、开发公共基础设施，以及城市开发

和美化项目等。报告强调，强制驱逐在居住条件较差的地区最为普遍，包括妇女、儿童和其他弱势群

体在内的群体受到的负面影响最大，而且强制驱逐无一例外地会增加而非减少一开始打算“解决”的

问题。报告记录了近来一系列针对房屋／土地保有权缺乏保障的政策措施，包括：在全球层面，建立

反对强制驱逐的立法和进行保障房屋／土地保有权的活动；在国家层面建立、改进并规范相关政策，

实现法有所依和法制化管理，并加强土地管理和登记制度。

在介绍日益全球化的灾害问题的这一部分，报告显示1974年至2003年间，全球共发生了6367起自

然灾害，导致200万人死亡，并给51亿人的生活造成了影响。除此之外，共有1.82亿人由于灾害而无家

可归，有记录的经济损失更多达1.38万亿美元。报告还显示，各种小型灾害对城市居民所造成的累积影

响也是不可忽略的，例如，每年全球死于交通事故的人数多达120万。以下因素可能会使得城市格外脆

弱：快速而缺乏规划的城市化、经济财富在城市中的积聚、人为的环境美化、贫民窟的扩张（通常是

往危险地区的扩张），以及无效的土地使用规划和建筑规范。另一个日益重要的因素是气候的变化。20
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极端天气事件上升了50%，位于海岸线附近的各大城市尤其

受到海平面上升的影响。城市已经能够采取有效手段降低灾害的影响，其中包括有效的土地使用规划

和抗灾建筑及基础设施设计、更加准确的风险图谱、制度改革及训练、建立有效的沟通和应急系统以

及加强重建能力。在国家层面，政府机构正在建立降低灾害风险的相关法规，加强早期预警体系，并

建立兼收并蓄的管理和规划系统，从而促进城市和社区的自我恢复能力。

贫困问题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经济因素，它决定了人们面对报告所提到的三大城市安全和保障威胁

时的脆弱程度。相对于城市中的富人阶层，穷人更容易遇到犯罪、强制驱逐和自然灾害等问题。由于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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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引言

穷人一般居住在洪水、山体滑坡和污染等灾害高发的地区，因此他们比富人更容易受到灾害的影响。

同时由于穷人很少拥有固定资产，他们所具有的诸如保险等对抗灾害和控制风险的相应能力也被限制

了。而且因为缺乏政治影响力，穷人常常无法在灾害之后获得必要的社会服务。

因此，本报告突出强调了制定以人民、减少贫困和社区参与为中心的政策措施的必要性。我相信

本报告将会有效地提升全球对于目前威胁我们城市安全和保障问题的认识，并在制定相应的城市、国

家和全球层面的政策措施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安娜·卡裘慕洛·蒂贝琼卡
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副秘书长、执行理事



本次《全球人类住区报告》是在来自多个领域的专家们的共同努力下完成的，其中包括了城市研

究者、实践者，以及政策制定者。无论是对本次报告还是对之前两年一次的系列报告而言，他们的学

识和专业都至关重要。本次报告的主题是关于城市安全与保障，集中讨论了犯罪与暴力、房屋／土地

保有权的保障与强制驱逐，以及自然与人为灾害等问题，反映了人们为实现人居环境的可持续和公平

发展的目标而努力的决心，这也是与人居署章程、千年宣言及人居环境的相关国际法规原则相一致的。

《加强城市安全与保障 全球人类住区报告2007》是在连续两任的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监测与研

究司司长的指导下进行的，他们分别是：唐 · 奥克帕拉（Don Okpala）（任期至2006年2月）和班吉 · 欧
耶印卡（Banji Oyeyinka）（任期始于2007年1月）。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政策分析、综合与对话部主

任，纳森 · 穆提扎瓦-曼吉扎（Naison Mutizwa-Mangiza）负责整个报告的筹备，并编辑和起草了两个

介绍性章节中的部分内容，以及完成了整个报告的编辑工作。本 · 阿里玛（Ben Arimah）、英奇 · 詹森

（Inge Jensen）及埃德勒姆 · 阿贝拉 · 耶梅鲁（Edlam Abera Yemeru）（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人居官员）

分别负责关于犯罪与暴力、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和自然与人为灾害章节的编辑和起草工作。他们还

检查并准备了报告第六部分案例研究的总结等内容。

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执行理事，安娜 · K · 蒂贝琼卡（Dr. Annak. Tibaijuka），以及下列联合

国人类住区规划署高级管理层成员对本报告各个阶段的筹备工作提供了很多实质性的有效建议，他

们分别是：苏巴蒙廉 · 安纳森克里士南（Subramonia Ananthankrishnan）、内菲斯 · 别祖格鲁（Nefise 
Bazoglu）、丹尼尔 · 比奥（Daniel Biau）、塞尔曼 · 艾尔古登（Selman Ergüden）、露西亚 · 基瓦拉（Lucia 
Kiwala）、弗雷德里科 · 内图（Frederico Neto）、野田俊安（Toshiyasu Noda）、拉尔斯 · 雷乌特斯瓦德

（Lars Reutersward），以及法鲁克 · 塔贝勒（Farouk Tebbal）。
众多著名专家参与了本报告背景资料和部分章节的撰写，部分专家还统筹和指导了案例研究部

分，他们是：美国纽约的新学院大学的迈克尔 · 科恩（Michael Cohen）（第一和第二章，并指导了自然

和人为灾害方面的案例研究）、美国盖恩斯维尔的佛罗里达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的理查德 · H · 施耐

德（Richard H. Schneider）（第三章，并指导了犯罪与暴力方面的案例研究）、英国谢菲尔德哈莱姆大学

的泰德 · 基琛（Ted Kitchen）(第四和第十章，并指导了犯罪与暴力方面的案例研究)、住房权和拆迁研

究中心（COHERE）的斯科特· 莱基（Scott Leckie）(第五、第六及第十一章，并指导了房屋／土地保

有权保障方面的案例研究），以及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马克 · 佩林（Mark Pelling）（第七、八、九

和十二章）。俄罗斯莫斯科的独立顾问，尤里 · 莫伊谢耶夫（Iouri Moiseev）撰写了第七部分中的数据

附录部分。

本报告得到世界人居研究网络（HS-Net）顾问委员会的大力帮助。该研究网络成立于2004年，其

主要目的是为全球系列报告提供有力支持。通过开会讨论以及/或是对本报告的初稿提供中肯建议的方

式，委员会成员们对本次报告的筹备提供了极大帮助，他们分别是：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城市化系

的玛丽莎 · 卡莫纳（Marisa Carmona）、泰国亚洲理工大学环境、资源与发展学院的那瓦特· 库瓦内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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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INTRODUCTION

“城市安全与保障”这一主题所涵盖的内容

和问题范围极广，从人们的基本需要，如食物、

住房与健康，到自然灾害如地震和飓风造成的影

响，以及对抗城市恐怖主义或战争这样的集体安

全需求。其中只有较少一部分问题可以从人居环

境角度通过恰当的城市政策、规划、设计和治理

措施解决。《加强城市安全与保障 全球人类住

区报告2007》主要关注了对城市安全和保障造成

威胁的三大问题，即犯罪与暴力、房屋／土地保

有权保障与强制驱逐，以及自然与人为灾害。

这三大问题威胁着城市居民的安全和保障，

同时也对城市和国家政府以及国际社会带来了巨

大挑战。本报告分析了这三大问题在世界范围的

发展趋势，尤其关注了它们形成的原因和造成的

影响，以及针对这些问题在城市、国家和全球层

面所采取的有益政策和实践。

本报告从更为宽泛的人类安全角度着眼城市

安全和保障问题，从而更多地关注人类而非国家

的安全问题，同时也更多地强调了生物、社会、

经济和政治需求。报告说明，通过影响城市贫困

社区的脆弱程度和恢复能力，贫困是如何通过报

告中提及的城市安全和保障的三大危险而加剧对

城市的影响的。

报告指出穷人是如何不成比例地受到安全和

保障方面的威胁，进而成为受害者的。一般来

说，城市贫民比富人更多地暴露在危险事件之中

（如犯罪、强制驱逐或灾害），部分原因是他们在

城市中的地理位置。城市贫民在面对自然和人为

灾害时也比富人更为脆弱，因为他们所在的区域

更容易发生洪水、滑坡和污染等灾害。另外，由

于城市贫民拥有的资产有限，他们对抗灾害或风

险管理的能力—如通过保险—也受到了限

主要结论和信息
KEY FINDINGS AND MESSAGES

制。政治上他们处于弱势，在面对灾害时，他们

很可能无法获得所需的社会服务。

报告显示，风险和脆弱程度的不平等分布正

在成为日常城市生活的一个日益重要的因素。

它与数以百万计的生活在贫民窟中的城市居民

紧密相关。在这些贫民窟里，犯罪和暴力事件

频发，房屋／土地保有权得不到保障，各种灾

害经常发生。全世界共有约10亿城市居民居住

在这些贫民窟里，它们已经代表了所谓“悲惨地

理”的一部分。

犯罪与暴力
CRIME AND VIOLENCE

主要结论
Key findings

环球趋势显示犯罪率正在不断升高。例如，

1980年至2000年间，记录在案的犯罪事件从每

10万人2300起上升到3000起。不过世界不同地区

的发展趋势不尽相同，如北美和西欧的犯罪率就

在这20年间明显下降，而在拉丁美洲、加勒比地

区、东欧和非洲，总犯罪率则出现了上升。

地区间出现的犯罪和暴力事件上的差异在分

析具体的犯罪类别时尤其突出。如代表暴力人身

接触犯罪的凶杀案件，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地区的犯罪率达到了两位数，而东南亚、欧洲、

地中海东部地区和太平洋西部地区这方面的犯罪

率则低得多。在国家层面，哥伦比亚、南非、牙

买加、危地马拉和委内瑞拉的凶杀案犯罪率非常

高，而在日本、沙特阿拉伯、卡塔尔、西班牙、

塞浦路斯和挪威，这方面的犯罪发生率就低得多。

犯罪和暴力现象通常在城市地区更为严重，

而且随着当地的发展速度呈上升趋势。最近一项

研究显示，五年期间，发展中和转型国家中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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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城市居民曾经是犯罪活动的受害者，而在加勒

比和非洲部分地区，这一数字则高达70%。拉丁

美洲80%的人口属于城市人口，发生在其快速扩

张的都市区如里约热内卢、圣保罗、墨西哥城和

加拉加斯等城市的暴力犯罪事件占到了它们各自

国家的一半以上。自20世纪70年代，发生在里约

热内卢的凶杀犯罪率翻了三倍，圣保罗更甚，增

长了四倍。而在加勒比地区，牙买加的首都金斯

敦一直以来都是该国凶杀案发生最多的城市。

拉各斯、约翰内斯堡、开普敦、德班和内罗

毕等非洲城市的犯罪率占据了他们各自国家相当

大的比重。非洲城市地区还是盗窃犯罪发生率最

高的地区，受害者的比重超过总人口的8%。虽然

盗窃不属于暴力犯罪，但在非洲这样的发展中地

区却是非常严重的犯罪行为，部分犯罪原因是贫

困，哪怕人们所拥有的物质资产非常有限。

另外，抢劫也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城市地区的

一大威胁，因为它不仅造成了人身伤害和财产损

失，还增加了人们对犯罪活动的恐惧情绪和不安

全感。2000年，根据南非警方的记录，每10万人

中就有460人是抢劫案件的受害者，约翰内斯堡

更是有30%的居民曾经遭到抢劫。就区域而言，

拉丁美洲和非洲地区抢劫案件的发生率要远远高

于世界上其他地区。

对于犯罪和暴力行为的恐惧在发达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同样普遍存在。美国和英国进行的

公众调查一再显示人们将犯罪列为他们日常生

活中最为关注的问题。在内罗毕，超过一半的

居民一直或者经常担心犯罪活动的发生。同

样地，在拉各斯的一项全市范围的调查中，

有70%的受访者担心自己有可能成为犯罪活动

的受害者，其中90%担心未来可能会死于犯罪 
袭击。

除此之外，生活在发展中、转型中和发达国

家的城市里的居民还不得不面对日渐增多的家庭

暴力、儿童虐待、少年帮派、腐败以及其他各种

形式的有组织的犯罪活动。

城市正在日渐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最为著

名的例子如2001年9月11日发生在纽约的对世贸

中心的恐怖袭击，2004年3月发生在马德里的连

环爆炸，2005年7月发生在伦敦的爆炸案，以及

2006年7月发生在孟买的火车爆炸案。本报告指

出，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率要远远低于普通犯罪

和其他类型的暴力事件。例如，美国国家反恐中

心在2004年2月至2005年5月期间共记录了13起恐

怖袭击事件，而几乎在同一期间，联邦调查局

（FBI）共记录了1032万宗财产犯罪和136万宗暴

力犯罪案件。然而，恐怖主义活动对城市造成的

影响却是巨大的，如纽约恐怖袭击事件就造成了

3500人的死亡，同时还造成了曼哈顿下城地区约

280万平方米办公空间的毁灭或破坏，以及世贸

中心哈德逊河捷运火车站的损坏。

犯罪和暴力事件的发展趋势下潜藏着多重社

会和文化因素，它们有可能加剧也可能会调和

犯罪行为。如在喀布尔、卡拉奇和马那瓜等城

市，暴力活动已经完全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之

中，成了贫民窟居民的生活常态。而在中国香港

和其他东南亚地区，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家庭观

念和普遍较为温顺的“亲社会”的居民则构成了

低犯罪和暴力活动发生率的重要因素。其他诱发

城市犯罪和暴力活动的因素还包括：贫困、失

业、不平等、由于童年时期反复目睹父母的虐待

行为而导致暴力行为在各代间的传递、快速的城

市化、低水平的城市规划设计和管理、青少年人

口数量的增加，以及政治权力的集中而导致的 
腐败。

犯罪和暴力事件所造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除了受伤和死亡，犯罪和暴力事件的受害者还承

受着长期的心理创伤的折磨，并生活在对犯罪事

件的持续恐惧之中。在国家层面，犯罪和暴力事

件阻碍外资的引进，造成资金和人才外流，并妨

碍国际旅游业的发展。如在牙买加，凶杀案的高

发生率就对当地旅游业造成了不利影响并引起了

人才的外流。在地方层面，犯罪和暴力事件则会

降低所在社区甚至城市区域的品质，使这些地区

成为人们不再涉足的区域，从而最终失去获得投

资或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公共服务的机会。

主要信息
Key messages

为降低犯罪和暴力事件的发生率而设计的相

关政策可以分为以下几类。在地方层面，包括有

效的城市规划设计和管理，采用以社区为基础的

各种措施（即由社区牵头组织各种活动），通过

关注可能成为犯罪主体和受害人的群体来减少风

险因素，以及通过加强个人和社区面对犯罪和暴

力问题的应变能力来增强社会资本。以上措施都

从全局出发并立基于对当地情况的详细了解，尤

其适合在地区层面实施并可并入系统措施之中，

因此它们的结合运用比各种措施的单独和临时实

施更见成效。

支撑这种广泛措施的理想机制应该是合作

主要结论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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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应由地方政府扮演组织这种合作关系的

重要角色，中央政府则负责提供资源、可行环

境和必要的政策框架。实施这些方案的最佳制

度结构，可以成功地促使主要参与者投入到方

案运作之中。通常地方政府可以成为这种结构

的领导者，而当地社区则要尽可能地投入到实

施过程中，既要参与咨询，也要成为措施的发

起者和实施者。

在国家层面，刑事司法和治安监管系统应

得到加强。现代社会中，治安监管和刑事司法

系统能否“适用”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被看

作是成功打击犯罪的关键因素。公众对于治安

监管和刑事司法系统的信任同样非常关键，如

果这种信任缺失了，则应采取有效措施找到问

题所在，并予以解决。成功实施此类措施的关

键要素包括：治安监管和刑事司法系统内高级

管理者的积极参与、相关资源和政策的支持，

以及当现有措施失效时能够积极尝试新措施的 
意愿。

特别地，在发展中国家，旨在增强警务力量

的相关方案还应考虑到警务人员的福利及如何改

善他们的服务条件。在很多非洲国家，警察的收

入微薄，而且经常缺乏执行任务的必要资源和设

备。在博茨瓦纳、莱索托、斯威士兰、南非和肯

尼亚，警察还受到艾滋病病毒的困扰。而大部分

警察的居住条件之差令人震惊。

监狱改造也是中央政府解决犯罪问题的有力

措施之一。通过改善监狱条件并将重点更多地放

在对犯人的改造上，从而遏止把监狱当作进修学

校甚至“犯罪大学”的情况。加大对犯人的改造

力度还将明显降低犯人再次进行犯罪的概率，由

于相当比重的犯罪活动都是再犯，因而这对打击

犯罪非常有利。

来自国外的协助可以帮助城市，尤其是发展

中国家和转型国家中的城市，更为有效地实施打

击犯罪和暴力活动的措施。这类直接协助应是一

系列计划的组成部分，其中包括持续加强打击各

种具有国际影响的有组织犯罪的跨国合作，如走

私毒品、武器和偷渡等。国际协助对很多城市都

曾产生过重要影响，如近期来自美国的协助就在

打击金斯敦（牙买加）的犯罪和暴力活动中发挥

了关键作用。同样，加拿大、荷兰和瑞典也通过

参与安全城市计划帮助了很多非洲城市。

另一类非常有帮助的国际协助是警员训练和

培养。此类成功的案例已经有很多，例如自2000
年以来，为帮助牙买加完成警察队伍改造，英国

政府就曾提供资金支持，使得国际警察可以与牙

买加警察共同工作、打击犯罪，其中包括伦敦警

察厅警官与牙买加警察的直接合作，以及由伦敦

警察厅对牙买加警方进行的培训。

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及强制驱逐
SECURITY OF TENURE AND FORCED EVICTIONS

主要结论
Key findings

全世界已有超过150个国家签署了《经济、社

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ICESCR，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这些国家的政府有义务收集和报告本国

有关房屋／土地保有权缺乏保障、强制驱逐和无

家可归问题（还包括其他问题）等方面的数据。

另外，无论是从全世界而言还是在大部分国家内

部来说，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和强制驱逐方面

全面且具可比性的数据都相当匮乏。

由于缺乏准确数据，在衡量房屋／土地保有

权缺乏保障的范围问题时，最为接近的指数可能

就是非正式居住点和其他贫民窟的范围了。实际

上房屋／土地保有权缺乏保障也是构成贫民窟特

征的要素之一。如今全世界共有约10亿人居住在

贫民窟之中，其中的大多数—超过9.3亿—
位于发展中国家，占城市居民人口的42%。在最

不发达的国家，贫民窟居民甚至占到了总人口的

78%。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和南亚地区，贫

民窟居民的比重尤其可观（前者达72%，后者达

59%）。

房屋／土地保有权缺乏保障的一个最明显后

果就是强制驱逐。据某国际非政府组织（NGO，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的数据，世界上

至少有200万人每年被迫搬迁，由于这个数据来

源仅限于少数几个国家，实际数据很可能还要高

得多。此外，每年还有数以百万计的人面临着强

制驱逐的威胁。

仅在尼日利亚一国，自2000年起就有200万
人被迫搬离他们的家园。在津巴布韦，仅在2005
年一年就有约75万人被迫搬迁。强制驱逐并非只

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在纽约市，平均每年就会发

生2.5万起强制驱逐事件。

大范围强制驱逐的主要原因包括开发公共基

础设施、举办大型国际活动（如奥运会等国际会

议和国际性比赛活动）和实施城市美化项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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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强制驱逐通常都出动推土机，并有大批警力

出面协助，而被迫搬迁的居民往往是居住在条件

极差的非正式居住点或贫民窟中的人们。

除了数以百万计的被强制驱逐的受害者，可

能还有更多人是因市场化的影响而被迫搬迁的。

这一现象与日益明显的土地和房屋的全球化、商

品化直接相关。经过所谓的住宅高尚化过程之

后，个体、家庭甚至整个社区由于付不起高昂

的租金而不得不搬离家园，其中大部分是城市 
贫民。

房屋／土地保有权的保障并不一定仅限于某

种特定使用权类型，它还与一系列文化、社会、

政治及经济因素和过程相关。只有完整的保有权

类型才能给城市居民提供真正的房屋／土地保有

权保障。即使是持有永久地契的居民生活在自己

的土地上也有可能被政府合法（有时候是不那么

合法的）搬迁，或者是为了“公共利益”被要求 
搬离。

如上所述，强制驱逐在居住条件最差的地区

最为常见，而且总是穷人被迫搬迁。妇女、儿

童、少数民族和其他弱势群体最容易受到强制驱

逐的负面影响。无一例外的，强制驱逐并不会解

决之前想要“解决”的问题，只会带来更多问题。

正如某些特定群体的房屋／土地保有权更缺

乏保障，特定时间也是影响房屋／土地保有权保

障的重要因素。自然和人为灾害以及武装冲突和

内乱都是每年对人们的房屋／土地保有权造成威

胁的主要原因。同样的，这些事件所造成的后果

影响最大的还是那些穷人、妇女、儿童、少数民

族及其他弱势群体。

房屋／土地保有权缺乏保障不仅仅是一个孤

立的问题。它是一个恶性循环的一部分，经常伴

随着低水平并不断恶化的住房和基础设施条件，

导致犯罪和暴力事件以及自然和人为灾害发生的

概率增加。

主要信息
Key messages

在考虑进行强制驱逐时，必须将可以替代驱

逐的其他所有选择都考虑到，并且要跟潜在的被

搬迁者商议。如果搬迁不可避免（比如没有支付

房租的情况），搬迁也必须符合相关法律，不可

导致个体的无家可归或其他人权受到侵犯的情况

发生。驱逐后必须与被搬迁者商议，为其提供可

以接受的迁居房。

针对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问题的干预行为

应当充分考虑到不同群体的利益，必须防止对住

房、土地和财产权利的任何歧视和侵犯。例如，

地契应当平等地发放给男人和女人。贫民窟的改

建方案应当咨询和考虑到“房主”、租户和分租

户的需要。

政府在制定住房和城市政策时，应当按照国

际法所要求的，建立一个以住房、土地和财产

权为基础的框架。这个框架应当认识到有一系

列完整的房屋／土地保有权形式可以增强城市贫

民的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在某些案例中，仅

仅通过提供基础服务和基础设施就可以明显增强 
房屋／土地保有权的保障。可能增强非正式居住

点和贫民窟居民的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的最为

重要的因素就是各级政府能够平等对待生活在这

些区域的居民，承认他们拥有和其他城市居民同

样的权利和责任。

各国政府必须按照国际法的要求，收集和传

递房屋／土地保有权缺乏保障、强制驱逐和无家

可归的范围和规模等方面的信息。如果没有这方

面数据的及时收集，政府很可能无法核实他们是

否已经按照ICESCR的要求逐步实现人们的充分

住房权。

根据国际法，强制驱逐是对人权的明显侵

犯。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强制搬迁都违反了国际

法。为了阻止这种行为一再出现，第一步可以是

在全球范围内暂禁此类活动。

应当将侵犯住房、土地和财产权利的行为列

入国际刑法的范围。若想严肃对待这些权利，

必须有强有力的法律依据来使这些权利的侵犯者

受到应有的惩罚。以下所有行为都应受到相应惩

罚，包括支持种族清洗、庇护暴力和非法强制驱

逐、宣扬实施明显会导致无家可归现象出现的法

律和政策，以及反对禁止对妇女在土地和住房方

面的一系列歧视行为。

自然及人为灾害
NATURAL AND HUMAN-MADE DISASTERS

主要结论
Key findings

1974年至2003年期间，全球共发生6367起自

然灾害，导致了200万人死亡并影响了51亿人的

生活。共有1.82亿人因此无家可归，有记录的经

济损失更多达1.38万亿美元。自1975年，全球有

记录的自然灾害数量出现了急剧增长（4倍），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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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情况在非洲尤其明显。而人为原因导致的灾害

数量的增长更为显著，从1976年至2000年增长了

10倍之多。2000年至2005年期间，人为灾害导致

的平均死亡率（每起30人）低于自然灾害的平均

死 亡 率（每 起225人）。 另 外，1991年 至2000年
期间，每年受到自然灾害影响的2.11亿人中，有

98%是发展中国家的居民。

近年发生的灾难，如2004年12月的印度洋海

啸（22万人死亡，150万人无家可归）和2005年10
月的巴基斯坦地震（8.6万人死亡，上百万人无家

可归），生动地诠释了灾难对个人造成的毁灭性

影响。而且灾害发生时和进行重建时造成的损失

还会进一步加剧已有的社会经济不平等现象，从

而造成损失和脆弱的恶性循环。这在贫困国家尤

其明显，例如在对2005年印度洋海啸后续影响的

调查中发现，妇女和儿童受到的影响最为严重。

另外老人和残疾人也是面对自然和人为灾难时最

为脆弱的人群。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与灾难相关的经济损

失已经增长了14倍；仅过去十年间，灾难所造成

的损失平均每年多达670亿美元。富裕国家要承

受更高的经济损失，贫困国家则要面对更多人员

伤亡。灾难往往会摧毁主要市政设施，从而毁灭

发展成果和导致千年发展目标实现进度的倒退。

与区域性或全球金融系统相连接的城市还有可能

将灾难的负面影响传播给全球经济，造成巨大的

系统性损失。

大型和超大型城市由于集聚了大量的人口和物

质及金融资本，且往往是文化和政治中心，因而常

常会把风险最大化。自然和人为灾害之间潜在的相

互影响还可能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灾难。拥

有可观外汇储备、高比例保险资产、全面的社会服

务和多样化生产的大型城市经济体更可能吸收和

分散灾难事件所带来的经济负担。而容纳了超过一

半的世界城镇人口的小型城市（人口在50万以下）

则暴露在多种风险之中，常常缺乏恢复力来应对灾

难所导致的经济影响。

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由于气候变化而导

致的极端天气事件的发生率上升了50%，大型城

市中心所处的靠近海岸线的地理位置成为使它们

暴露于水文灾难的一个关键因素：计划于2015年
之前建成的、居住人口规划为800万甚至更多的

33个城市中，有21个位于脆弱的沿海区域，面临

着日益上升的海平面威胁。世界总人口约40%居

住在距离海岸线不足100公里的地区，受到严重

的海岸风暴的威胁。实际上，世界上有近1亿人

居住的位置仅高于海平面不到1米。也就是说，

即使海平面仅升高1米，也将有很多人口超千万

的沿海特大城市，如里约热内卢、纽约、孟买、

达卡、东京、拉各斯及开罗等，面临巨大威胁。

其他导致城市特别脆弱的因素还包括：快速

而无序的城市化、经济财富在城市中的集聚，

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贫民窟的扩张（通常是

比较危险的地区），以及城市管理机构未能有效

贯彻建筑要求和用地规划。城市地貌的特点之

一是居住、商业和工业用地的紧邻，这往往会

导致新的混合型灾难的发生，需要政府具备多

风险管理能力。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快

速且不合安全规范的住房建设是城市地区发生

灾难时产生损失的一大源头。资源和技术的缺

乏外加滋生腐败的制度文化则最终扭曲了规则

和建筑规范的实施。

小型灾难虽然没有大型灾难那么戏剧化，但

仍会产生严重的积聚影响。这一点在车祸事件上表

现得尤为明显，每年全世界死于车祸的人数远远高

于任何大范围自然或人为灾难。车祸给城镇地区

居民的生命和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每年全球死

于车祸的人口多达一百多万。车祸所导致的死亡中

至少有90%发生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年轻

男性和未受保护的道路使用者更容易因车祸而受

伤甚至死亡。车祸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全球

每年损失估计高达5.18亿美元。如果不采取有效措

施，预计到2020年，车祸伤害将成为导致灾难和

伤亡的第三大因素。

主要信息
Key messages

对城市管理者来说，土地利用规划可以控制

人居环境和基础设施的扩张，从而减少灾难发生

的风险，是非常有效的工具。有依据的用地规划

需要准确和最新的数据。虽然技术上的创新可以

满足这一要求，但贫民窟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则

需要更具创新性和参与性的用地规划程序。

建筑和基础设施的抗灾设计可以有效地保护

城市地区的生命和财产免受自然及人为灾难的

侵害。实现这种设计的技术及工程专业知识并不

缺乏，实施才是最大的挑战。多学科跨领域的培

训、研究和合作，尤其是与个人组织的合作，可

以从城市层面提高实施效果。而各参与部门间的

交流更是避免专业间的隔绝和在城市发展及规划

过程中整合降低风险资源的必要手段。特别是当

面对迅速而失控的城市化，且监管和实施能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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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的情况时，鼓励地方参与和权力分散的管理系

统更为有效。

政府应该通过增加投资和必要的来自国际社

会的援助，来提高对风险和灾害及脆弱性的评价

和监督能力。除了建立相关的政策之外，评价数

据还应加入到国家措施之中，从而实现通过公共

教育和信息共享计划来建立风险意识和安全文化

的目标。另外，风险信息也应通过有效的早期预

警系统及时传递给相关人员，以便及时而充分地

应对灾害事件。

将减灾政策列为国家发展与减贫政策和规划

的一项主要内容是非常重要的。世界各地都有为

了实现千年发展目标而设计的减灾政策案例。国

家层面的相关政策应当从应急响应和抗灾转移到

更具前瞻性的灾前应对上来。

灾后重建期间，为了能够协调快速提供基本

服务的需求与耗时实现“更好”重建目标之间的

关系，人道主义者和发展者之间应当密切合作，

应建立明确的法规和预算框架，以避免由城市政

府、地方活动家、捐助人和人道主义机构分头组织

的重建活动因缺乏统一组织而发生混乱。

各国政府应以国际上现有的减灾框架（如

《兵库行动框架2005–2015》）为基础，继续完善

减灾立法与政策；加强早期预警机制；在国家教

育课程中加入相关灾害教育；建立兼容并蓄和可

参与的管理及规划制度以强化城市及社区的恢复 
能力。

国际性的框架对于集中多边和双边捐助者及

国际民间团体在减灾活动上的注意力非常重要。

它们还可以促进相关宣传，在国家及城市层面引

导减灾措施的制定，包括对某些重大灾害如飓风

和海啸等进行全球预警。

另外，很多政府，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政

府，需要来自国际社会的包括经济、数据信息和

专业技术等方面的各种形式的援助以建立或改进

他们的减灾系统。国际减灾援助不应仅限于恢复

和重建，而应树立长期的发展目标。





第一部分：
理解城市安全与保障

PART Ⅰ UNDERSTANDING URBAN 

SAFETY AND SECURITY





在城市快速增长、社会经济发展不平等和寻求

人类安全的开阔框架下，这本《全球人类住区报告》

探讨了当今城市安全与保障的主要威胁。1 报告将评

述那些越来越受关注的针对“人”的安全与保障，

而非聚焦于“国家”，并将它们同因社会经济日趋复

杂而造成的机遇和挑战联系在一起—这是增长和

发展导致的结果。

过去十年，世界上出现了越来越多对城市安全

与保障的威胁。有些看上去是突发事件，但本质上

是由城市贫困与不公造成的，它们与贫民窟的社

会、经济、物质及制度环境相关联。城市犯罪与

暴力可能出现在任何发展水平的地区，这引发了越

来越多关于如何解释犯罪与暴力的起因与后果的讨

论。巴西、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南非和肯尼亚的

帮派暴力波及了很多人；而巴黎和整个法国的突发

性暴力事件则说明，这种现象也可能出现在收入和

机会差距显著的高收入城市。很多家庭处于房屋／

土地保有权
A
缺乏保障、随时会被拆迁的阴影中。这

种问题在尼日利亚、土耳其和津巴布韦十分突出，

以哈拉雷（Harare）的案例为代表，它在过去三年中

吸引了世界的目光。还有一些所谓的突发性自然灾

害，例如，波及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泰国和印

度的印度洋海啸，孟买的季风洪水，美国新奥尔良

的卡特里娜（Katrina）飓风，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

亚爪哇岛的地震，都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媒体对这些“事件”进行了报道，而事实上，

这些“事件”代表着那些影响着城市的更深刻和更

普遍的进程。犯罪与暴力是这些进程最为明显的症

状，而灾害和缺乏保障的土地权同样是这些进程与

A 本报告所译“房屋／土地保有权”一词对应的英文原文

为“tenure”。报告中的“tenure”一词由于涵盖了弱势群体

占据和使用“非正式”土地或住房的相关权益等，因而与常

规上所说的“所有权”“使用权”“财产权”等有所区别，本

报告统一将之译为房屋／土地保有权。—译者注

导言
INTRODUCTION

制度失灵造成的结果。报告将描述这些现象，进而

搭建起分析其起因和后果的框架，并提出一套减少

城市不安全因素、提高安全性的政策与行动建议。

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生活在密度不断增加的水

平和垂直空间内，这势必会增加生产性就业与社会

互动的机会，但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在贫民窟，

这也会使居民更容易遭受发展的不良状况带来的影

响。在快速增长的城市中，越来越多的人需要食

品、住房、供水、卫生设备以及工作岗位，这样他

们才能获得收入来购买基本的服务。这些需求，反

过来，既创造了生产机会，也带来了犯罪，使现存

的社会环境愈发充满刺激和需求。然而，风险伴随

机遇而来。社会迫使城市居民适应城市生活，由此

带来种种失衡和短缺，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个人与家

庭在满足需要、实现理想的能力上的差异。这些机

会上的不公平造成了不同的结果、观点和遵循不公

平规则（特别是对于大量城市贫民来说）的意愿。

城市社会与经济的分化过程，同城市的物理位

置和生态特征存在着密切互动。这些物理与生态特

征包括地理、景观、自然环境和特定的自然资源，

尤其是水资源。历史上，城市通常靠近水源地、可

提供运输或能源的水体（如曼彻斯特和芝加哥），或

沿港口和殖民地中转港发展起来。2 它们位于陆地和

水域之间的生态边界上。这种历史起源也带来了周

期性洪水等风险。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自然

本身并不是内在稳定的；恰恰相反，它成为任意时

间点上某一动态因素作用的结果—可能是气候变

化，也可能是人类活动引起的污染或破坏。不论是

孟买还是新奥尔良，城市的物理位置都应被视为是

这种动态因素，而不是良性或假定的因素。全球有

70%的人口生活在距海岸线80公里的范围内，涵盖

了千姿百态的城市个体环境。土地和海洋的紧密联

系，使人类更容易受到海平面上升的威胁。

在这一广泛的生态背景下，城市一直是个人与

家庭为自己和家人创造收入与机会的空间。城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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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的收入分化，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过去五十

年内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现象。已经获得成功的

个人和家庭，会试图维持特权、保护自身利益。历

史已经证明，私人利益可以通过政治、公共政策

和公共机构的行为产生公共影响。如果说政府存在

的目的就是提供一套平衡个人自由利益和社会福利

公平的规则，那么很显然，过去的成绩大多令人失

望。城市中的不平等和差异仍然在不断增长，已经

发展为代与代之间的排斥。

尽管人们很清楚城市政策反映的是利益，但城

市内部福利与机会的差异仍然受到多方面的关注，

甚至是在宏观经济层面。自20世纪60年代联合国提

出“十年发展计划”（Development Decade）以来的

五十年里，国家与国际社会努力改善着人类福利，

使多数国家在人类寿命、婴儿死亡率、识字率和收

入水平等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日益城市

化的贫困带来了这样一个矛盾（尤其是在发展中国

家）：城市既是国家经济的增长引擎，同时也是贫

困与匮乏的集中地。尽管在某些地区，绝对贫困已

经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

多数国家，特别是城市地区存在着相对贫困和不公

正。人们已经意识到，不平等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

要的制约因素。3 这对于理解圣保罗、内罗毕和巴黎

等城市不安全因素产生的机制与进程至关重要。更

宽泛地说，在解释面对城市安全与保障威胁的脆弱

性上，贫困是最显著的因素—这正是报告所要研

究的问题。

城市的不平等程度，不仅是国家和地方政府的

问题，也是全球经济力量同国家经济相互作用的结

果。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的流动在部分国家引起大

规模的去工业化，使就业机会向劳动成本更低、盈

利条件更好的国家转移。“自由贸易”带来的成本与

收益哪个更多？富裕国家是否切实遵守了它们所拥

护的自由贸易政策？—对这类问题的争论仍在持

续。4 企业大多是用脚投票的，例如，他们的组装

工厂可能从美国城市迁移到墨西哥北部，随后又迁

往中国，以寻求更低的劳动成本和更宽松的环境管

制。这些全球变动，给很多城市工薪阶层的生活带

来了更多不确定性和不稳定因素。正规就业机会的

减少使得经济体中的非正规程度有所提高，规则与

管制则相对减少。

经济增长本身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20世
纪60年代，在农业与初级产品出口的基础上启动

经济社会改革的国家，都遭受了全球商品价格剧

烈震荡的损失。全球市场，特别是能源价格的波

动，直接影响投入成本、产品价格和本地企业的

市场份额。来自中国的竞争对手生产效率更高、

成本更低，在他们面前，很多国家的纺织与机械

生产商都倒闭了。

过去50年，财富的定义逐渐从商品向信息、知

识、技术和金融发生转移。这一全球现象带来了很

多局部影响。在2001～2002年阿根廷经济崩溃期

间，一份瑞典报纸指出，阿根廷仍然坚持着19世纪

对财富的定义，关注农产品与畜牧业，没有针对21
世纪的全球经济波动作出调整。5 融入全球市场、

培育知识密集型产业不是短期投机行为。生产要素

并非均匀分布在世界各地，这加剧了问题的复杂性；

各类要素都会在特定的国家和城市高度集中。实际

上，资金、技术与信息的集中通常是一致和相互强

化的。21世纪的收入与财富模式加剧了发展中国家

及其人民的经济脆弱性。

这些全球驱动力的主要后果之一，是使公共机

构的权力与职能分布发生了变化，从而削弱了国家

和地方机构的能力。这些变化体现为供水、交通、

电力、监狱管理及其他公共服务的私有化。由于财

政和制度原因，很多国家的公共部门出现整体萎

缩。当城市人口增长、不确定因素增加时，这些政

府解决具体问题、保障人民安全和行政管辖的能力

都大大落后于早先一些国家。这降低了公共部门的

能力，也显著增加了城市的不安全感。值得注意的

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规模与重要性不断增长，几

个来自富裕或贫困国家的城市实践，已经成为世界

公认的可以复制的优秀案例。

在这一全球性宏观背景下，报告研究了三种城

市安全与保障的威胁：犯罪与暴力、房屋／土地保

有权缺乏保障与拆迁、自然与人为灾害。尽管这三

种现象并不能涵盖城市人口面临的所有安全与保障

问题，但它们在人类住区研究与实践领域的关注点

中占有重要地位。当置于上述背景下进行考虑时，

这些威胁就不应当被看作“事件”，而应看成是与

城市和国家基本社会经济状况紧密联系的“进程”。

从本地社会经济的现实条件出发，对于理解这些威

胁、找到解决方案大有裨益。

我们普遍依靠“传统智慧”理解城市安全与保

障的威胁，用这种方式很难找到解决方法与责任分

配方案。仔细研究就会发现，这类传统智慧无法准

确描述眼前的问题。自然与人为灾害通常被看成是

不可预知的，而深入分析则表明，它们可能出现的

时间和地点分布在一个很小的合理范围内，例如季

风和飓风通常出现在世界特定区域的若干月份里。

因此，我们通过政策与技术手段，就能对其实施控

制，减轻其影响。类似的方法可以运用到犯罪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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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上，犯罪与暴力倾向于出现在某些特定地点，并

通常以人身或财产为目标。在特定的城市文化环境

下，它们的一系列动向都是可以预测的（例如，在

某些城市或其他城市的帮派区内会出现窃取财物、

购买毒品的行为）。犯罪与暴力并非随机出现，我们

可以对其进行研究，找到背后的起因，并采取相应

的对付手段。例如，某些城市被公认为是安全的城

市，某些城市则形成了一种“恐惧文化”（cultures 
of fear）—当地媒体的渲染大多在其中发挥了主

要作用，还有一些城市通过多年的治理犯罪与暴力

的努力，已经变得“更加安全”。这表明，研究为什

么和怎样利用知识来设计措施、减少不安全因素是

有可能实现的。贫民窟与拆迁问题同样可以预测。

事实上，所有国家的城市都可以举出实例证明，贫

民窟存在着相似的行为模式：贫民窟居民都在努力

减少自己生活中的不安全因素，公共当局也会在快

速而混乱的城市化进程中去努力维持好秩序。

报告将详细研究这些“传统智慧”，从而证明减

少城市不安全因素的挑战不仅来自“技术”层面，

也来自观念和普遍认知。从这一点出发，报告研究

了风险地图（mapping）、风险预测和脆弱性，并讨

论了实现弹性的不同途径—机构的联合行动、人

权法等国际法框架，以及对公民社会角色与当地文

化功能的积极认同—并分析了这些途径如何在预

测风险、减轻不良影响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报告

希望通过详细描述与分析城市安全与保障的威胁，

针对政策与制度提出具体建议来促使全球公众认识

到这些重要的问题。

报告第一部分介绍了所要讨论的问题，分成两

章。第一章在人类安全的整体背景下，勾勒出城市

安全与保障问题，重点关注犯罪与暴力、房屋／土

地保有权缺乏保障与拆迁，以及自然与人为灾害所

引起的主要问题。第二章基于脆弱性与弹性的相关

概念，提出了报告的概念分析框架，并强调不同层

面—全球、国家、地方、社区及家庭层面—的

脆弱性和弹性影响城市安全与保障的机制。

1   Commission on Human 
Security, 2003.

2 See Harold Platt, 2005.

3 World Bank, 2005.
4 Ha Joon Chang, 2003.
5 DagensNyheter,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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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安全与保障”这一主题涵盖了很多内容，

从食物、健康和住房等基本需求，到犯罪和技术与

自然灾害的防范，再到城市恐怖主义防范等集体安

全需求，都属于这一范畴。然而，从人类住区的角

度出发，只有其中的少数几类已经通过—并且能

够通过—合理的城市政策、规划、设计和管理手

段来加以解决。基于此，报告只是关注城市安全与

保障的三种主要威胁：犯罪与暴力、房屋／土地保

有权缺乏保障与拆迁，以及自然与人为灾害—包

括道路交通事故等低级别的长期危害。

城市增长进程导致或加剧了这些威胁，城市内

部的社会、经济与制度行为，以及自然环境进程之

间的相互作用也会带来这些威胁。它们的后果相互

作用，产生反馈，并进一步形成了后续反应。其中

每一种威胁都可以被理解成多重因素和因果关系作

用的结果。只有系统地看待城市脆弱性，才能理解

这些动态因素是如何起作用的。1在各个案例中，能

否针对威胁提出有效的政策结论和实践方法，通常

会受到三个因素的影响：认知、证据与方法。

本章介绍了报告涉及的三种城市安全与保障威

胁。首先，本章揭示了报告认识城市安全与保障所

采用的角度；其次，描述了当今的城市背景如何影

响了风险与脆弱性的地理分布；然后讨论城市犯罪

与暴力、房屋／土地保有权缺乏保障与拆迁，以及

自然与人为灾害这三种威胁的主要特征；最后探究

认知、证据与方法这三个因素，在促进对城市安全

与保障威胁的理解上所起的作用。

 城市安全与保障：从人类保障的角度
来认识
 URBAN SAFETY AND SECURITY: A HUMAN 

SECURITY PERSPECTIVE

这份全球报告的重点应放在对人类保障的广

泛关注上，国际社会已经意识到这一需要。2我们

应当特别关注“人”的而非“国家”的保障。联合

国人类安全委员会（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Human Security）—由前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

员（UNHCR，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绪方贞子（Sadako Ogata）和诺贝尔和平

奖得主、经济学家阿马蒂亚 · 森（AmartyaSen）联

合担任主席—对此进行了详细说明。该委员会于

2003年发布了报告，并说明了人类保障所包含的范

围，包括：

……冲突与贫困、在暴力冲突及其后的

局势中保护人民、保护被迫迁移的人们、克

服经济不安全因素、确保基本卫生条件的获

取和可支付性，同时扫除文盲和防止剥夺教

育权，从而提高社会包容性。3

这个十分广泛的覆盖范围包括了几项与城市安

全保障相关的显著特征：

	  人类保障的关注点应当是人，而非国家。历史

上认为国家应当垄断保护公民的权利与手段的

观点已经过时，现实情况比这个要复杂得多，

国家常常无法履行其提供安全保障的义务。

	  对人的关注也应当更多地强调个体人权在满足

各种保障需求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权利的

重心正在从国家向个人转移。

这份全球报告

的重点应放在对

人类保障的广泛关 
注上

第一章

城市安全与保障的现实威胁

Chapter1

CURRENT THREATS TO URBAN 
SAFETY AND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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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和加强个人权利，将极大地推动保障的作

用与责任向国家之外的范围扩展。

	  应确定并支持以人为本的解决方案，注重处理

人所面临的威胁和风险。

	  人类保障应当超越保障的范围边界，覆盖边界

内外所有人民大众的生活。4

出于对上述问题的考虑，委员会采取了下述对

人类保障更为正式的定义：

……以提升人类自由与成就为目的，保

护所有人类生活的重要核心。人类保障意味

着保护基本自由—自由是生活的本质。

它是指保护人民免受普遍存在的严峻威胁的

影响。它意味着所有进程都应以人民的力量

和愿望为基础。它意味着建立政治、社会、

环境、经济、军事和文化系统，共同构建人

类生存、生计和尊严的基石。5

这个定义在解释“重要核心”、“基本自由”以

及“生活本质”时，结合了描述性、分析性和规范

性的语言。作为一个宽泛的基本陈述，人类保障的

定义为报告的概念基础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人类保障的方案，建立在联合国先前对基

本需求的讨论上，《哥本哈根宣言》（Copenhagen 
Declaration）探讨了这一内容，并在2005年“社会发

展世界峰会”（World Summit on Social Development）
上得到通过，其中指出：

……行动应当包括消除饥饿和营养不良；

提供食品保障、教育、就业和生计、基本医

疗卫生服务，这包括生育医疗保障、安全的

饮用水和卫生条件及适当的居所；以及促进

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参与（Commitment 2.b.）。

另一个国际法律框架《经济、社会和文化权

利 国 际 公 约》（ICESCR，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表述了以下需要：

……承认每个人都有权利使自身与家庭拥

有适当的生活标准—包括足够的食品、衣着

和住房—并不断改善生活条件（Article 11.2）。

ICESCR最后一部分的11.2节讨论了应当如何逐

步实现这些权利，并表明了根据国际法，政府应当

承担相应的法律义务，并采取措施以改善生活条件。

在这些陈述的基础上（在各种行动中对其予以

应用，并着重关注人而非国家的保障），人类保障方

案还应当涉及以下三个问题：

人类保障的方

案，建立在联合国

先前对基本需求的

讨论上，《哥本哈

根宣言》探讨了这

一内容

	  通过对公开合法的权利的坚持以保护个人安全；

本章和第5章将介绍和深入研究与此相关的房屋／

土地保有权保障问题；

	  如前所述，在追求人类保障的某些方面时，个

人具有行使特定权利的自由，例如，有保障的

保有权，或不被任意逮捕或拘留的自由，这

些都在《国际人权宪章》（International Bill of 
Human Rights）有详细阐述；

	  就人类保障的某些方面，个人具有通过组织团

体获得满足的自由。

尽管上述第一项—基于国际人权法对个人保

障实施保护，表明国际层面的司法与法律环境已经

得到了显著改善，但当试图在国家与城市层面运用

这些国际公认权利、充分保护个人要求时，仍然存

在很多解释和管辖方面的具体困难。例如在国家与

城市层面，管理日常犯罪与暴力的大多数法律，首

先需要依靠国家或地方当局的立法—正如地方维

持治安、处罚违法行为时那样；其次还要依靠当局

的执行，这通常取决于法律适用的范围。

上述框架的第二项—个人具有行使自身权利

的自由和能力，取决于多种情况，包括个人所处的

政治和制度环境，也包括更加广泛的经济和社会背

景。这一观点来自阿马蒂亚 · 森所建立的框架，他

强调，确保人们具有满足自身物质需求的能力和自

由具有重要意义。6

上述框架的第三项—个人可以通过组织来集

体获取权利，从而减少他们所面对的不安全因素，

这在2001年的《福冈宣言》（Fukuoka Declaration）
中得到了很好的说明，宣言尤其关注对房屋／土地

保有权的保障。7《福冈宣言》在“保障城市贫困人

口的土地”（Securing Land for the Urban Poor）的国

际会议上经人类住区专家讨论通过。该宣言将保障

房屋／土地保有权置于减轻贫困、帮助非正式领域

中的人民这一广泛的框架之中。它表达了政府应当

采取完整的行动列表，以确保城市人口能更加容易

地获得有保障的房屋／土地保有权。报告将在第11
章阐释这一宣言。它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它所

主张的“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既是个人权利，

也是公共物品，需要公众的集体行动。它明确呼吁

政府采取特别行动，在实现积极成果的同时保护个

人权利和更广泛的公共利益。在这一背景下，专栏

1.1用实例说明了人类保障框架是如何指导阿富汗、

柬埔寨和斯里兰卡3个贫民窟改造项目的实施的。

将人类保障视为公共物品，有利于从公共视角

出发促使政府在城市安全与保障的三个方面承担起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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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即犯罪与暴力、保障房屋／土地保有权、灾

害。上述三个方面既会给个人和家庭带来特定影响，

也会给社会和经济整体造成一系列更广泛的后果—

经济学家称之为“外部性”—无论是在国家还是城

市层面。

显然，从人类保障的角度来看，城市安全与保

障的威胁和不同类型的人类脆弱性紧密相关。脆弱

性可以分成三大类：由基本需求—包括食品、住

所和健康，所引起的长期脆弱性；由人类生活的社

会经济和政治背景所引起的环境脆弱性；以及由极

端事件—例如自然和人类灾害，所引起的脆弱

性。脆弱性的概念是报告分析框架的核心内容，将

在第2章进行讨论。

如本章开篇所述，在城市安全与保障的诸多威

胁和相关脆弱性当中，报告只涉及了那些从人类住

区角度（如通过城市政策、规划、设计和管理）能

够并且已经进行解决的那部分内容，但这并不意味

着报告没有讨论的脆弱性就不重要—事实上，其

中的一些，特别是那些影响贫困的长期脆弱性与环

境脆弱性，能够决定人们在面对犯罪与暴力、房屋／

土地保有权缺乏保障与拆迁、自然与人为灾害等方

面的脆弱性和弹性。

城市背景：风险与脆弱性地理学
 THE URBAN CONTEXT: GEOGRAPHY OF RISK 

AND VULNERABILITY

最近的联合国预测表明，世界正经历着一场重

大的城市变革（参见表1.1）。很快，将有超过一半

的世界人口成为城市人口；预计在2000～2020年之

间，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人口将增长约12亿。人口增

长给城市居民获取收入、确保合适的居所、获得基

本的基础设施和必要的社会服务（如医疗卫生和教

育）带来更多压力。如10亿贫民窟居民所展示的那

样，现有服务的状况反映出公共和私人机构在提供

服务方面的能力很薄弱（参见表5.2）。8多数国家都

对这些情况进行了详细记录。在20多亿人口缺乏清

洁水源和卫生设施的情况下，“保障”本身的确切含

义显然需要仔细研究。9尽管城镇为实现更多就业、

更高收入和医治贫困创造了希望，10它们同样也给人

类保障与安全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这些挑战都处于机遇与风险共存的背景之

下。所有国家的数据都显示，随着城市人口比例

的不断增加，国内生产总值（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和人均收入也会随之增长。这些增长反映

了生产力与聚集经济的提升，并提高了基于城市的

经济活动的效率。所有国家的城市经济活动，都制

造了全国一半以上的GDP；在欧洲、北美和亚洲一

些城市化程度更高的国家，基于城市的活动产出占

其GDP总量的比例甚至达到80%。此外，城市生活

还描绘了一幅更加美好的经济福利前景，这为中世

 专栏1.1  通过联合国人类安全信托基金（United Nations Trust 
Fund for Human Security）加强亚洲城市安全与人类保障
 Box1.1 Enhancing urban safety and human security in Asia through 

the United Nations Trust Fund for Human Security

1999年3月，日本政府和联合国秘书处（United Nations Secretariat）
启动了联合国人类安全信托基金（UNTFHS，United Nations Trust Fund 
for Human Security）。人类安全委员会使用该基金于2003年撰写了一份

名为《当前人类安全》（Human Security Now）的报告，以支持联合国秘

书长（UN Secretary-General）的主张：朝着“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

于恐惧的自由”的方向而努力。UNTFHS的主要目标在于推进人类保障

这一概念的落实，尤其是在保障问题最为严峻的国家和地区，例如受自

然与人为灾害影响的区域。

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广大社会阶层在社会、经济和政治上受到排斥，

这使保障的模式越来越复杂。人类保障的范围在不断扩展，包括免于贫困

的自由和获取工作、教育与健康的途径等。反过来，这促使保障的中心从

国家转向人类。为了人类和国家的安全，尤其是在那些经历冲突、秩序脆

弱和局势动荡的区域，社区重建应当比促进和平与调解得到更优先的考虑。

随着世界人口的快速城市化，人类保障—或称“以提升人类自由

与成就为目的，保护所有人类生活的重要核心”，意味着在城市地区为

生计和尊严的获取创造条件。生活条件对人类保障而言至关重要，因为

不合适的住所、缺乏保障的房屋／土地保有权和不充足的基本服务，都

会给城市人口，特别是城市贫困人口的生活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空间

歧视和社会排斥限制或破坏了城市权利和公民权利。

在这一背景下，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UN-Habitat）正在与3个分

别位于阿富汗、斯里兰卡东北部和柬埔寨首都金边（Phnom Penh）的

UNTFHS项目进行协作，这些项目的重点在于改善非正规住区。社区赋

权对重建受战争重创的社会而言至关重要，基于这一观点，项目采取了

“社区行动规划”—以社区为基础的协商规划过程，并建立了社区发展

委员会，使之成为改进非正规住区生活条件与人类保障的最有效方案。

资料来源：Balbo and Guadagnoli, 2007

2000

（百万人）

2010

（百万人）

2020

（百万人）

2000

（百分比）

2010

（百分比）

2020

（百分比）

世界总人口 6086 6843 7578 100.0 100.0 100.0
发展中国家人口 4892 5617 6333 80.4a 82.1a 83.6a

世界城市总人口 2845 3475 4177 46.7a 50.8a 55.1a

发展中国家城市

人口
1971 2553 3209 40.3b 45.5b 50.7b

69.3c 73.5c 76.8c

a：占世界总人口的百分比；b：占发展中国家总人口的百分比；c：占世界城市总人口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United Nations，2005；UN-Habitat 2006e

 表1.1  当代世界

城市变革 

Table 1.1  
Contemporary 
world urban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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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谚语“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作出了生动的解释。

但在这一现象之外，还应当看到另一事实，即

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正身陷贫困，缺乏必要基础设

施与服务，住房、就业和生活缺乏安全保障。报告

将在第三、五和七章对这些细节进行阐述，贫困人

口更多地受到了报告中三种安全与保障威胁的影响：

犯罪与暴力、房屋／土地保有权缺乏保障，以及自

然与人为灾害。风险与脆弱性的不均匀分布对于贫

困人口整体而言是一个巨大的负担，它也给最缺少

防范能力的群体—女性、儿童、老人和残障人士

造成了更大的影响。

风险与脆弱性的分布，是城市日常生活中一个

重要且不断增长的组成内容。它与上百万城市贫民

窟的居民紧密相关。这些贫民窟是多数犯罪与暴力

发生的地方，房屋／土地保有权最缺乏保障，且容

易受到各种灾害的威胁。每天，男性、女性和儿童

的安全都在受到犯罪与交通事故、暴力犯罪、房屋／

土地保有权侵害以及自然与人为灾害的威胁。如第

七章所述，这一空间分布特征可以通过术语“灾害

风险地理”（geography of disaster risk）来描述，第

七章将用大量数据来说明什么类型的灾害会出现在

世界特定区域的城市中。

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种城市安全威胁类型，是广

泛存在且出现频率越来越高的交通事故伤亡。据估

计，每年有120万人死于道路交通事故，5000万人

因此受伤，占发展中国家矫形外科住院人数的30%-
70%。11一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研究推测，该

地区每年至少有10万人死于交通事故，120万人受

伤，生产力损失、住院费及其他因素造成的成本预

计在300亿美元。12

后面的章节将进一步解释贫民窟对于城市日常

风险与脆弱性关系的核心意义。首先了解贫民窟的特

征如何影响这一关系对于报告背景的建立是不可或缺

的。贫民窟，毫无疑问，是社会群体的物质福利受到

最严重剥夺、在健康与教育投资方面人力资本最薄

弱的地点，同时也是缺乏相应制度与法律框架来确

保人们的安全保障不受威胁的地方。这些不同形式

的剥夺不断积累，彼此之间还会产生相互作用。多数

城市地区的最贫困人口居住在贫民窟，在那里缺乏安

全措施保护他们免受个人行为与不平等公共政策的影

响。房屋／土地保有权缺乏保障影响着大量贫困的贫

民窟住民，削弱了建立社区、社区机构和文化规范来

监控行为的可能性。贫民窟属于被称为“苦难地理”

（geography of misery）的一部分。13

上述背景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当缺乏住房、

供水和卫生设施以及食物等基本服务时，人类的城

贫困人口更多

地受到了报告中三

种安全与保障威胁

的影响

贫民窟……是 
社会群体的物质福

利受到最严重剥

夺……的地方，同

时也是缺乏相应制

度与法律框架来确

保人们的安全保障

不受威胁的地方

市生活本身是不稳定的。在缺少服务的城市密集地

区以及缺乏医疗预防的情况下，霍乱等水源传播疾

病、疟疾等媒介传播疾病可以迅速传播形成流行

病。这些健康威胁造成的死亡是对个人安全的最大

挑战之一，尤其是在城市贫民窟。虽然危及城市安

全保障的健康威胁并不是报告所要讨论的内容，但

如上文所述，它们是长期脆弱性的一部分，是构成

城市贫困的一个重要方面。

然而，缺乏基本服务，不仅仅是影响个人、家

庭和社区等微观层面的问题，它也会扩展到整个城

市和国家，造成巨大的宏观经济成本。报告列举的

数据证明，城市不安全因素是某些国家宏观经济增

长的主要障碍，应当受到最高级别政府的政策关

注。如第七章所示，全球保险业已经意识到城市不

安全因素的重要意义，它们将世界范围内的特定城

市划归为不同的风险类别。全球统计学证据证明，

发展水平与城市安全程度（用灾害、犯罪与暴力来

度量）存在显著的相关性。14例如，GDP增长率与谋

杀率存在负相关，尽管它会被收入不平等所抵消。

而第三章显示，对于财产犯罪而言这一相关性却是

相反的，表明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

上述背景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在于城市规模与密度

如何影响城市安全与保障。随后几章将展现该方面的

几个相关问题，特别是犯罪与暴力发生率、自然与技

术灾害的影响—它们在更大、更密集的城市地区水

平更高。对于这一结论还需要补充一些重要的说明，

例如，密度非常高的地区，比如纽约，犯罪率反而会

更低；而在一些低密度地区，比如缺乏社会与制度保

护机制的隔离地区，脆弱性可能会更高。如第三章所

示，文化与管理的作用是协调这些关系的两个因素，

导致很难建立起清晰的互动联系。

以上这些说明适用于犯罪与暴力风险，但它们

并不适用于灾害。在灾害发生地，人口越集中越会

放大风险、人身与财产损失的可能性。孟加拉国首

都达卡（Dhaka）的案例说明，在快速增长的大城

市，这一风险在不断增长（参见第七章）。一个大

型风险保险公司曾根据地震、热带风暴、海啸和火

山喷发情况，将15个最大的城市认定为“高风险”

城市（参见第七章表7.5）。更小的城市则通常缺乏

防范与管理风险的制度能力。就物质而言，各个层

面的城市化进程都会改变城市风险与灾害的特性。

如前所述，对于居住在贫民窟的城市贫困人口而

言，风险是最集中的。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应当更

加关注城市治理，在城市管理者面前已然非常庞大

的政策和项目议程中，还应当加入风险管理与预防

这一项。

全 球 统 计 学

证据证明，发展水

平与城市安全程度

（用灾害、犯罪与

暴力来度量）存在

显著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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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洲地区暴力类型的线路图

暴力连续体

的主要方向

导致青少年

离家出走、

受各种街头

暴力威胁的

家庭内部的

社会性暴力

暴力分类 暴力实施者和/或受害者的类型 症状表现 暴力连续体的

次要方向

导致执法和司

法体系信用丧

失的国家制度

性暴力

政治/制度 国家和其他“非正式”制度的制度性暴力

包括私人领域

警察的法外处决

国家或社区领导对帮派和街头流浪儿童的社会清理

私刑

制度/经济 集团犯罪

商业利益

用于解决经济争端的恐吓和暴力

绑架

持械抢劫

贩毒

汽车和其他走私活动

枪支交易贩卖妓女和以美国为目的地的移民

经济/社会 帮派［马拉什（Maras）］ 集体“地盘”暴力；抢劫，偷窃

经济 犯罪/抢劫 街头偷窃；抢劫

经济/社会 街头流浪儿童（男童和女童） 小偷

社会 成人间的家庭暴力 夫妻间的身体或心理虐待

社会 虐待儿童：男童和女童 身体和性虐待

社会 父母子女间的代际冲突（既有年轻人也有成

人，尤其是老年人）

身体和心理虐待

社会 无端的/例行的日常暴力 交通及公路泄愤、酒吧斗殴和街头对抗等缺乏公

民品德的行为

 图1.1  暴力系列 

Figure1.1 The  
violence continuum

资料来源：Moser 
and Shrader, 1999; 
Moser and Winton, 
2002.

犯罪与暴力
CRIME AND VIOLENCE

长期以来，城市犯罪与暴力问题在世界各地都

被视为一个持续增长的严峻挑战。15对这一现象的

研究包括以下议题：不同国家和发展阶段的分布与

发生率；犯罪与暴力影响在不同人群，特别是不同

性别、种族和年龄人群中的分布与发生率；依据城

市规模划分的暴力发生地点；暴力的经济和资金成

本；以及各种因果理论—从暴力的生态学模型，

到更偏向于心理文化的解释，再到更为广泛的宏观

经济与发展框架。其中一些理论反映在“暴力连续

体（violence continuum）”中（参见图1.1），它依据

实施者、受害者和症状表现将犯罪和暴力分成不同 
类型。

城市犯罪与暴力包括很多方面。值得注意的

是，它广泛存在于世界的所有地区和所有发展阶段

的国家中。尽管国家之间有显著区别，但其问题却

是共通的。第三章引用的数据显示，全世界暴力犯

罪从1990年的每10万人6起增加到2000年的8.8起。

这表明，过去五年，所有城市居民中有60%是犯罪

受害者，其中70%在拉丁美洲和非洲。最近一个关

于谋杀的洲际比较评估显示，发展中国家的谋杀率

最高，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丁美洲及加勒比

地区。国际犯罪受害调查的研究表明，非洲城市的

入室盗窃和袭击率排名最高，抢劫率也列居第二。

尽管看上去犯罪与国民收入存在一定关系，但仍有

一些明显的例外—例如，俄罗斯和美国也是谋杀

率高发的地区。16

据世界卫生组织（WHO，World Health Organi-
zation）的推算，2000年，90%与暴力有关的死亡

发生在中低收入国家，每10万人就有32.1起暴力死

亡，高收入国家的对应指标为每10万人14.4起。17欧

洲谋杀率从11世纪至今一直稳步下降。18事实上，欧

洲与美国的谋杀率呈相反的发展方向。19美国的比率

为每10万人5起，而其他“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则在

每10万人1起左右。20这些数字之所以引人关注，是

因为它们显示了暴力行为所处的不同环境之间文化

与制度的差异。21

更大的犯罪率差异表现在国家之间、农村与城

市之间，以及不同规模的城市之间，大城市的比率

通常更高。洛杉矶和纽约等城市的谋杀率要明显高

于其他城市。这些数据能够说明问题，但众所周

知，与犯罪和暴力相关的可靠数据通常难以获取，

因此应当对这些数据的使用加以限定。在一个城市

内是如此，在城市间、国家内部甚至全球范围内进

全 世 界 暴 力

犯罪从1990年的每

10万人6起 增 加到

2000年的8.8起

所有城市居民

中有60%是犯罪受

害者，其中70%在

拉丁美洲和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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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比较时就更是如此。这类数据和方法问题将在报

告后面的章节中有所涉及。

在这一背景下，个人的安全威胁在不断累积，

并具有典型的长期化特征。例如，在过去的二十多

年，多数城市中由犯罪与暴力导致的年轻男性死亡

事件出现了显著增长。图1.2比较了圣保罗（巴西）、

新奥尔良（美国）及美国城市整体的年轻男性死亡

率（来自贫困和非贫困社区）。该图表明，成年男

性长寿率说明了无论是在富裕还是贫困国家中的城

市，暴力犯罪死亡都在不断增长。在美国城市中，

非洲裔美国人比例最高的死亡原因是暴力犯罪，同

时监禁率也在不断上升。萨尔瓦多（El Salvador）的

圣萨尔瓦多（San Salvador）或巴西的圣保罗等城市

中充斥着帮派暴力，同样出现了很高的死亡率。中

东和亚洲地区的暴力犯罪死亡率普遍较低，而开普

敦（Cape Town）、约翰内斯堡（Johannesburg）或拉

各斯（Lagos）等非洲城市的暴力则非常普遍。在健

康统计数据中加入犯罪和暴力信息，这是一个重要

的飞跃。地方文化因素在解释地方差异方面起到了

重要作用。

城市必然会经历暴力犯罪的假设由来已久。

但在1903年的一篇经典论文中，社会学家Georg 
Simmel却认为，工业革命引起的城市混乱与贫困解

释了不断增长的城市暴力。22事实上，这一现象并没

有出现在欧洲；但它出现在其他的环境中—某些

发展中国家的城市里，这里的移民通常缺乏共同价

值来约束个人与集体行为。虽然Simmel的假设没有

在欧洲的城市层面得到证实，但城市内部不同社区

之间的对比仍然可以验证这一假设。多数城市内部

不同社区之间的暴力犯罪率有显著差异，高比率经

常与低收入相关联，且通常与毒品相关行为联系在

一起。

对犯罪与暴力的起源和动机的研究包括很多内

容。一方面，很多人从社会心理理论的角度做出解

释，聚焦于个人的社会活动—包括从家庭动态与

暴力，到侵略性的产生和自尊的缺乏，再到学校、

帮派和街头的同伙经历。这些解释大部分都在生态

学模型理论中得到了反映。23该模型将分析人际暴

力的四个层面联系在一起：个人、社会关系、社区

和社会。24如第三章所示，从更广泛的生态学角度来

看，还有机会模型和基于场所的模型等。

这些层面的相互作用也反映在最近一本书的章

节标题中—“家庭：暴力机构和社会暴力的基

本场所”。25作者引用了一个波哥大（Bogotá）小男

孩的话：“暴力是从家庭开始的，它是影响社会和

谐的最主要因素之一，它会使你对所有人都缺乏尊

重。”26家庭暴力包括对女性和年幼女童的家庭虐待

和性虐待。正如波哥大男孩所揭示的，家庭行为也

会被照搬到街头，因为在家中所习惯或接受的行为

最终会社会化和定向化。正如对美国南部的暴力和

“男子气概”的研究表明的那样，这包括了与性别直

接相关的行为。27

其他研究没有使用心理学来解释暴力与犯罪，

但这些研究同样重要，它们通过更偏社会学的理解

来识别能够对相对贫困产生暴力回应的社会作用力

和场所因素。下述现象很好地表述了这些解释—

“暴力的实施者与受害者一直在试图定义和控制他们

所处的世界，暴力在这一过程中被建立、协商、重

塑和决定”。28从这个角度来看，犯罪与暴力可能对

城市生存产生很大影响。29由此可知，犯罪与暴力也

可能建立在政治和社会因素基础上。

很多实例显示，经济低迷可能导致本地居民袭

击外国劳工。如在1970年代加纳经济衰退期间，贝

宁人和尼日利亚人被卡车护送出加纳，返回自己的

国家。接着，尼日利亚政府于1980年代采取了报复

行动。在有些实例中，受到社会性和种族性排斥的

群体会予以反击，例如1981年的伦敦、1992年的

洛杉矶骚乱，以及2006年巴黎和法国其他城市的骚

乱—焚烧汽车、纵火和财产袭击持续了好几个星

期，法国政府多年以来的政策并没有成功地破解社

会和经济排斥的复杂机制。

在冷战后前南斯拉夫解体的血腥事件、波斯尼

亚（Bosnia）及其之后科索沃的悲剧历史中，种族

身份的形成成为种族纷争和民族意愿产生的基础，

这一点受到了广泛关注。一项对160个国家的本地民

族的研究显示，平均每个国家拥有5个本地民族，从

西方国家的平均3.2个到非洲国家的平均8.2个。种族

多数城市内部

不同社区之间的暴

力犯罪率有显著差

异，高比率经常与

低收入相关联，且

越来越经常地与毒

品相关行为联系在

一起

 图1.2  与暴力相

关的年轻男性死

亡数 

Figure 1.2  
Violence-related 
deaths among 
young men

资料来源：
Stephens, 1996, 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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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性在非洲、南亚和东南亚地区更为常见（参见

第三章）。

在这一过程中，车臣、东帝汶（East Timor）、
库尔德斯坦（Kurdistan）和格鲁吉亚（Georgia）的

民族主义运动纷纷涌现，形势汹涌，令很多对其种

族身份和民族目标缺乏认识的人们大吃一惊。30这种

情形同少数民族的地位和状况紧密相关。一个当代

人类学家借用塞缪尔 · 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
一本著作的题目，把这种现象称为“冲突的文明”

（civilization of clashes）。31他写道，国家内部的战争

要多于国家之间的战争。32

这些国家内部战争，也同过去几十年受国家支

持的很多暴力行为紧密相关，从1970～1980年代的阿

根廷、智利、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到1980～1990年
代的埃塞俄比亚、卢旺达和布隆迪（Burundi），再到

近十年的缅甸，这些国家的军事独裁统治都表明了这

一点。2005年津巴布韦哈拉雷（Harare）的棚户区拆

迁事件，也是政府无视国际关注与呼吁克制的一个案

例。当前苏丹西部的达尔富尔事件，同样是区域层面

受国家支持的暴力行为的实例。

对犯罪与暴力的研究结果表现出很多值得关注的

矛盾性，例如，社会中最贫困的群体通常不是暴力的

实施者。恰恰相反，实施者通常是在社会流动或经济

改善中享受某些特权，但又无法获得进一步改善的个

人和群体。这些个人和群体通过暴力表达他们的挫败

感。通过1960年代美国骚乱的发生地就可以察觉这一

现象，暴力经常出现在脱贫计划最成功的城市（如芝

加哥、底特律和洛杉矶）。33孟买和其他城市的经验

也反映了这一现象，刚加入城市劳动力大军的农村移

民几乎不会牵涉到暴力事件中去。34

这些理论和案例为理解犯罪与暴力提供了很

多证据，在里约热内卢、圣保罗、墨西哥城、约

翰内斯堡和马尼拉，居民日常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

里—这里仅列举了众多发展中国家城市中的几个

例子，在这些城市里，日益增长的犯罪与暴力已经

成为影响所有社会阶层的一个主要问题。

1990年代末，墨西哥政府开始把城市犯罪作为

具有宏观经济影响力的问题进行公开讨论。这是一

个值得关注的进展，因为相对而言，墨西哥因暴力

所造成的GDP损失水平相对较低，1997年为1.3%；

哥伦比亚和萨尔瓦多等其他拉美国家的估计损失则

达到25%。35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拥有更高GDP的美

国，其暴力成本高达GDP的3.3%。36这里需要说明

一下这一巨额数字的组成，例如，美国谋杀的估计

成本为200万美元，南非和澳大利亚则分别为15319
美元和602000美元—这一数值反映了国家之间收

入的差别。37WHO总结了119份关于人际暴力的经

济学研究，从中对暴力的直接和间接成本进行了区

分。图1.3反映了这些成本的不同。38筹措填补成本

的资金对于经济贫困地区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关于牙买加的研究发现，金斯顿公立医院（Kingston 
Public Hospital）治疗暴力受害者费用的90%要由政

府来支付。39

就这一点而言，国家内部城市之间的区别是很

值得关注的。例如，哥伦比亚麦德林（Medellin），
由于有坚定的市长和公民社会决心摆脱毒品暴力

和“毒王”的控制，其犯罪与暴力事件有所减少；40

与之相比，卡利（Cali）则问题不断，贩毒集团十

分猖獗；而第三个哥伦比亚城市，即国家首都波哥

大（Bogotá），犯罪与暴力事件也大幅减少。41尽管

国际上仍把哥伦比亚看作为一个暴力充斥的国家，

但在1978～2000年贫民窟武装暴力的死亡人数方

面，里约热内卢（49913）要高于哥伦比亚整个国家

（39000）。42

在巴西每天有超过100人死于枪击，里约热内卢

有关枪击的死亡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43圣保

罗的犯罪集团于2006年5～6月针对警方精心策划了一

场袭击，借此宣示自己的强大力量，紧接着警方就实

施了血腥的报复。圣保罗相关的新闻报道在跟踪这一

事件的过程中还注意到很多令人吃惊的数据（参见专

栏1.2）。第三章将进一步介绍与毒品相关的问题，全

球约2亿人是吸毒者，在过去几年有少量下降。某些

特定类型的毒品影响力惊人，可卡因引起的死亡持续

上升，全球大麻市场则有超过16200万吸食者。

冷战后，种族

身份的形成成为种

族纷争和民族意愿

产生的基础，这一

点受到了广泛关注

 图1.3  人际暴力

的成本和收益 

Figure 1.3 Costs 
and benefits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资料来源：WHO，
2004，p6

人际暴力（Interpersonal violence）
- 虐待与忽视儿童
- 亲密关系暴力
- 虐待老人
- 性暴力
- 工作场所暴力
- 青少年暴力
- 其他暴力犯罪

直接成本和收益（Direct costs 
and benefits）
- 法律服务成本
- 直接医疗费用
- 直接罪犯控制成本
- 治安成本
- 监禁成本
- 儿童监护成本
- 私人安保合同
- 罪犯的经济收益

间接成本和收益（Indirect costs 
and benefits）
- 收入损失和时间损失
- 人力资本投入损失
- 间接保护成本
- 人身保险成本
- 执法收益
- 生产力
- 国内投资
- 外来投资和旅游业
- 心理成本
- 其他非货币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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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是城市犯罪与暴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WHO报道，在2000年，全球共发生了约199000起青

少年谋杀案，即每10万人9.2起。这意味着每天有500
个10～29岁的青少年死于他杀，从高收入国家的每10
万人0.9起到非洲的17.6起和拉丁美洲的36.4起。每一

起死亡之外，还有20～40个非致命的青少年暴力受害

者。44有些案例是帮派暴力的结果。非洲有接近75%
的城市人口居住在贫民窟，44%的人口在15岁以下，

帮派的形成条件广泛存在。这也使我们注意到人口

中的“儿童密度”（参见第三章）。例如，据估计，

南非开普敦的开普平原（Cape Flats）上有10万名帮

派成员，他们制造了70%的犯罪事件。45南非的例子

特别值得关注，因为这里青少年的城市犯罪比例很

高，这主要源于种族隔离时期的治安和隔离模式。46 

对肯尼亚内罗毕高犯罪和高暴力的数据分析显示了

相似的结果。47这些犯罪大多发源于贫民窟，贫民窟

容纳了60%的内罗毕人口，但仅占城市土地5%的面

积。48墨西哥城被大约1500个彼此矛盾的帮派分成若

干个分区。49帮派是很多城市的问题，据估计，萨尔

瓦多有35000个帮派成员，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分别

为100000和40000—这些数据估算说明了问题的规

模。50过去五年，危地马拉约20000起凶杀发生在帮

派冲突中。以下是帮派冲突的定义：“儿童和青少年

受雇或因其他原因参加有组织的武装暴力，该暴力包

括一套控制本地地盘、人口和资源的指令结构与权

力”。51考虑到媒体的主导作用和对这些问题的认识，

定义各种形式的犯罪与暴力、针对其起源和影响建立

有效的比较性分类，都是提出政策和途径、解决相关

问题的重要基础。对牙买加金斯顿邻里暴力的深入实

证研究证明，多种形式的暴力可以同时进行，它们的

起因、机制和结果变化万千。52报告第三和四章将深

入讨论犯罪与暴力的定义。应当注意到，对问题采取

青少年是城市

犯罪与暴力的一个

重要方面

世界上每一个

城市几乎都建立了

私人安保公司和 
队伍

“自上而下”的理解方式并提出相应的政策途径，与

参与性更强的“自下而上”的观念及其建议措施存在

很大不同。53例如几年前，前纽约市市长推广的“零

容忍”（zero tolerance）概念忽视了不同犯罪在起源与

地点之间的重要区别。因此当“零容忍”的支持者试

图推广这一模型时，发现它在墨西哥城完全不受拥

护，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介绍全世界城市犯罪状况的同时，另一个问

题也同样值得关注，即对犯罪的响应和防范。除强

化执法和司法体系之外—这将在后面的章节详细

讨论，还有两种特殊响应越来越普遍：安保的私人

化和社区群体的作用。这两种方式的出现，部分是

因为警察和犯罪司法体系处理问题的能力不足。世

界上每一个城市几乎都建立了私人安保公司和队伍。

2000年一项估算显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私人

安保年增长率分别为30%和8%。54一项关于南非的研

究报道称，1997～2006年这里的私人安保人员增加了

150%，而同一时期警察的数量则下降了2.2%。55在公

共和私人犯罪防范之间寻求平衡，是一个重要问题。

另一种与私人或“非公”安保相关的方面是社

区安保，即由社区群体保障自己邻里的安全。这

一过程涉及“社区入股（community buy-in）”，或

称“自发治安维持行动（vigilantism）”；在某些国

家，可以在很多城市的传统文化和正义观念中找

到其根源。这逐渐成为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特

定犯罪或犯罪的突然发生引发邻里和社区行动，

由公民或其指定的团体巡逻自己的社区，比如纽

约的Young Lords。一项有详细记载的案例是一个

名为“人民反强盗和毒品组织”（PAGAD，People 
against Gangsterism and Drugs）的团体，成立于开

普敦（Cape Town），试图通过杀害帮派头领来制止

暴力。然而，这种暴力方法使PAGAD遭到袭击，

实际上反而增加了暴力。56这种现象表明这类行动

很可能会失控。在这些戏剧性实例之外，社区所承

担的城市安保责任是报告涉及的一个关键内容。如

后面章节所示，公民社会的角色，无论是在一般意

义上还是在特定社区内，对于应对挑战、建立弹性

都具有关键作用。

房屋／土地保有权缺乏保障与强制驱逐
 TENURE INSECURITY AND FORCED EVICTION

报告研究的城市安全与保障的第二种威胁，即

城市贫困人口的房屋／土地保有权缺乏保障，是一

个日益增长的世界性问题，贫困人口面临着被迫从

公共和私有土地上迁出的威胁，无论他们是否取得

 专栏1.2  巴西犯罪与暴力的惊人数据（2006）
 Box 1.2 Startling data on crime and violence in Brazil (2006)

	 巴西圣保罗拥有世界上1%的谋杀事件，但仅有世界上0.17%的人口。

	 圣保罗至少有25000户家庭安装了监控摄像头以监视庭院的出入口。

	 巴西有35000辆武装汽车。

	  2006年5～6月针对警方精心策划的袭击事件，武装挡风玻璃的销售

额增加了33%。

	  巴西安保市场营业额达到490亿美元左右，约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的10%，其中60%是私人支出。

	 2006年，私人安保公司在巴西雇用了150万人。

资料来源：Esnal, 2006,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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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占有土地的法律许可。尽管这一问题已经在土地

利用和住房分析中得到广泛研究，但直到最近，不

受强制驱逐的威胁才被视作是人权法中的一项基本

人权。57这一重要进步从根本上改变了关于这一主题

的争论，使之从一个技术层面的法律地位问题转化

为一项得到法律认可的权利。这一转变，改变了缺

乏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的家庭的法律地位。从理

论上来说，现在的法律应保护家庭免受地方或国家

政府铲平家园的威胁。目前的挑战在于如何确定适

合特定地点的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类型。

报告的第五、六和十一章将讨论房屋／土地保

有权的保障问题。报告总结了世界各地现存的房屋／ 
土地保有权类型，并讨论了房屋／土地保有权受到

保障或缺乏保障的原因。有保障的房屋／土地保有

权是一项基本人权，报告的讨论都将基于这一越来

越为人们所接受的认识展开。这一认识也和前文人

类保障的概念相吻合，采取了更加广阔的视角来看

待与房屋／土地保有权相关的人权问题。

如第五章所示，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的定义

是“所有个人和群体获取国家有效保护、免受强制

驱逐的权利”。在这一背景下，区分强制迁移与市

场驱动迁移是很重要的。市场驱动的迁移在规模和

频率上都要比公共征地大得多。58应当认识到，“住

房用地的供需存在长期不平衡、可开发城市土地稀

缺、城市土地价值不断增长、非正式土地市场日益

商品化—我们应当在这些全球背景之下分析迁移

的机制和趋势。”59这种情况的类型学分析已经得到

了发展（参见专栏1.3）。
房屋／土地保有权缺乏保障的问题的规模有

多大？如前所示，已经有超过10亿人口生活在贫

民窟，在城市扩展的过程中，未来几十年还会有

更多人住进贫民窟。第五章表明，发展中国家城

市的很多贫民窟都存在房屋／土地保有权缺乏保

障的问题，而且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其规模还

在不断增加。此外，有证据表明，不断膨胀的城

市人口被迫迁入未规划或非法定居点的情况仍在

继续，房屋／土地保有权状况还会进一步恶化。

第五章所引用的估算结果表明，在多数发展中

国家的城市里，25%～70%的城市人口居住在非正式

定居点中，包括棚户区和城市中心废弃的建筑和公

寓里。尽管当前已有很多减贫行动和安全网计划，

非正式定居点中的居民总数仍在以超过城市人口增

长率的速度增长。60据分析，到2030年，需要住房和

城市服务的人口将增长28亿，其中约41%将居住在

贫民窟。61另一项分析发现，城市地区非正式土地占

用的规模仍然很大：它们占到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的51.4%；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41.2%；拉丁美洲和

加勒比地区的26.4%；中东和北非地区的25.9%；以

及东欧和中亚地区的5.7%。62国家层面的模式与此类

似，巴西主要城市人口中的40%～70%居住在非正式

定居点，南非所有家庭中约58%缺乏房屋／土地保

有权保障。63数据还显示，房屋／土地保有权问题同

样存在于发达国家，如英国和美国。

第五章将介绍对房屋／土地保有权缺乏保障的

规模与复杂性进行估算的困难，还将展示现有的房

屋／土地保有权与占用方式类型。十分清楚的是，

没有哪一种类型能够适用于所有情况。房屋／土地

保有权保障取决于所占用的土地和/或住房的类型

（公共或私有），以及居住者是否拥有某种形式的法

律合同或租约。尽管强制驱逐保护已经被国际法律

所接受，但事实上，拆迁现象一直在发生。因此，

挑战在于理解减少这一城市不安全因素的原因，并

制定具体措施。

在城市政策和研究领域，房屋／土地保有权缺乏

保障一直被视为是通过住房和基础设施投资改善低收

入社区物质条件的障碍。64房屋／土地保有权缺乏保

不受强制驱逐

的威胁被视作是人

权法中的一项基本

人权

 专栏1.3  强制搬迁：类型分析
 Box1.3 Forced eviction: A typology

	  土地所有者过去允许租户定居在其土地上，但现在需要开发土地或

卖给开发商。他不再接受租金，并要求居住者搬出去（过去30年，

曼谷市中心的贫民窟经常可以见到这类案例）。

	  投资者向私人土地所有者购买适于开发的土地，准备开发。如果租

户或非法占用者已经占用了土地，且投资者无法说服他们通过协商

的方式离开，他可能会从法庭取得驱逐令。

	  公共机构启动征地程序，运用土地征收权来建设基础设施或开展城

市更新活动、再开发计划或城市美化项目。

	  公共机构将已经被租户或非法占用者占用的土地卖给私人投资者

（这在过渡期的城市中十分常见，新兴土地市场的压力正在推动这

些城市的土地私有化）。销售公共土地的目的，是在缺少土地税收

和其他财政资源的情况下提高财政收入。

	  公共机构收回曾在临时“占用许可”（permit-to-occupy）制度下分

配给租户的土地，以便进行项目开发，且通常会和私人开发商合作

（这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城市十分常见，那里的“占用许可”制度

仍然盛行）。

在所有这些案例中，土地占用者最终会遭遇强制迁移。而非正式定

居点的使用权保障则能够提供保护以防范强制迁移，降低驱逐者在法律

诉讼中的胜率，迫使私人投资者或公共机构同土地占用者进行协商。

资料来源：Durand-Lasserve,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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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的家庭是不会进行住房改善投资的。结果，这种住

房的实际状况无法反映居民的收入水平，它通常会比

房屋／土地保有权有保障的情况差一大截。对发展中

国家城市贫民窟的研究表明，居民通常会比其住所所

表现的收入水平更高。房屋／土地保有权缺乏保障，

也会制约公共和私人机构对其发放抵押贷款和住房改

善贷款，即使这类申请人有收入，也拥有可以作为住

房贷款抵押品的资产。65在很多发展中国家，这一显

著的抑制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住房、土地和基础

设施等相关公共政策不足导致的结果。

由此可以认为，房屋／土地保有权缺乏保障无疑

是贫困和不平等的起因及结果。人们贫困，是因为他

们没有适宜的居住条件，而且在现有的房屋／土地保

有权配置下，他们也无法改善自己的居住条件。房屋／

土地保有权缺乏保障的受害者主要包括女性、原住

民、少数族裔、难民、租户、无家可归者和残障人士

等特殊群体。他们的问题将在第五和六章详细叙述。

很明显，房屋／土地保有权缺乏保障是贫困人口所面

对的无数不利情况中的一个关键问题。

几个强制驱逐的重要案例受到了广泛关注。2005
年，津巴布韦的净化行动（Operation Murambatsvina）
使约70万的城市居民背井离乡。津巴布韦政府执行

这项行动不久，在尼日利亚以及2007年初的赞比

亚城市，数以千计的人们面临着强制驱逐。住房

权利与驱逐问题中心（COHRE，Centre on Housing 
Rights and Evictions）的数据显示，每年至少有200
万人被迫迁移，同时还有几乎同样多的人面临着拆

迁的威胁（参见第五章）。

目前房屋／土地保有权缺乏保障与强制驱逐的

规模，在很大程度上是公共政策与私人行为的结

果。城市增长给公共或私人领域的住所供给带来了

旺盛的需求。很多政府声称，它们需要将城市居民

从规划成其他用途的土地上迁移到别处。在某些案

例中，这些行动仅仅是为了拔掉官方的“眼中钉”，

尤其是在重大国际事项临近的时候—这些事项会

带来重要的客人和游客。在某些城市，政府将贫民

窟视作公共卫生威胁或城市犯罪的温床。

然而，从很多现象都可以看出，支持强制驱逐

的观点仍然存在—多数政府政策都未能建立起适

当的法律框架，从而为住所和土地占用提供快捷的

合法选择。房屋／土地保有权与行政体系失效、基

础设施设计和建设质量差以及资金短缺—这些障

碍限制了城市人口合法地选择土地和住所。供水、

公交等基础设施服务的提供者，经常以房屋／土地

保有权缺失作为不为低收入社区提供服务的借口。66

如前所示，考虑到有10亿人居住在贫民窟，预计到

房屋／土地保

有权缺乏保障无疑

是贫困和不平等的

起因和结果

每 年 至 少 有

200万 人 被 迫 迁

移，同时还有几乎

同样多的人面临着

拆迁的威胁

2020年发展中国家还会有12亿城市人口成为贫民窟

居民，这个问题已然变得相当尖锐（参见表1.1）。
房屋／土地保有权缺乏保障还会带来其他问题。

在很多国家，房屋／土地保有权问题严重破坏了住房

领域的正常运行，从而限制了住房供给总量，提高了

价格和成本。反过来，这些又会导致无家可归现象，

促使城市贫困人口非法占用土地—他们会寻找任

何可能擅加使用的土地，无论是孟买的铁轨之间的空

地，还是安卡拉（Ankara）和加拉加斯（Caracas）危

险的不稳固山坡，或是曼谷和雅加达充斥着粪便的沟

渠旁。一些词语，如印度的“人行道居民”（pavement 
dwellers）、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贫民窟”（西班牙语

villas miserias），形象地描绘出这些居民的窘境。很

明显，房屋／土地保有权缺乏保障增加了城市贫困人

口遭受自然灾害破坏的可能性。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对这些问题的公共与全球

讨论已经持续了50年，很多国家和地方政府仍然认

为，推土机是清理贫民窟和贫民窟人口的更好的公共

政策工具，无论是哈拉雷（Harare）还是孟买。67除

了认识到贫民窟清理对城市贫困人口造成的直接影响

之外，我们还应当意识到，全球范围内有超过10亿贫

民窟人口，仅大孟买地区就有600万，对这些居民的

社会和经济性排斥，会给地方财政和经济生产带来负

面影响。10亿人口居住在贫民窟，不仅是一个严重的

社会问题，也限制了以城市为基础的经济活动，因为

比起其他更幸运的城市居民而言，贫民窟住户的健康

水平更低且生产力低下。68将城市贫困人口驱赶到偏

远的城市边缘地区会进一步限制他们的收入，进而制

约他们满足自身基本需求的机会。事实上，对阿比让

（Abidjan）、拉各斯（Lagos）或里约热内卢等很多城

市的研究证明，城市的再安置减少了居民收入，使已

经陷入贫困的人们雪上加霜。69通常，我们要么过分

忽视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问题的重要性，要么过高

估计它对人类住区质量的限制作用。很多城市的经验

表明，保障房屋／土地保有权是住房投资和住房质量

改善的必要非充分条件。获取供水、卫生设施及其他

环境基础设施（如排水系统）等居住所需设施，与保

证个人和家庭的基本需求同样重要。拥有一块土地的

保有权利，但不能通过合理的途径获取供水，是不能

解决一个城市家庭的住房问题的。70

因而，房屋／土地保有权应当被视为是一项法律

保护措施和人类权利，从而对抗公共机构随时铲平非

法定居点并要求强制驱逐的种种不确定性。强制驱逐

会干扰供需方程的两边，既限制了新增住房投资的供

给，又限制了对新增住房和存量住房改善的需求。71

考虑到这些问题，报告第五和六章将研究房屋／ 

房屋／土地保

有权缺乏保障增加

了城市贫困人口遭

受自然灾害破坏的

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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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保有权缺乏保障的问题，评估城市拆迁的规模及

其在世界范围内的分布情况，并研究房屋／土地保有

权缺乏保障的一系列救治措施。这些措施包括授予各

种短期和长期占用许可以拥有完全的所有权。这里涉

及一个重要问题，即住房单元和地块边界的确定问

题。塞内加尔达喀尔的街道定址计划是一个很有意思

的做法，他们通过确定住房单元的地址，赋予某种形

式的法律认可，从而给予其某种程度的保障；但拥有

一个地址本身，并不意味着就拥有法定所有权或无限

制的占有权。72

自然与人为灾害
NATURAL AND HUMAN-MADE DISASTERS

报告所涉及的第三种城市安全与保障的威胁，

是越来越常见的自然与人为灾害。世界上重大灾害

的数量，从1975年的不到100个增长到2000年的接

近550个（参见图1.4）。73自然灾害的经济成本也在

不断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估算，20世纪90年代的物质损失达到

6520亿美元，比50年代多出约14倍（参见图1.5）。74 

研究估算，1984～2003年世界上共有41亿人口受到

灾害影响，其中1984～1993年为16亿，1994～2003
年增长到接近26亿。752004～2006年，伴随着自然

灾害出现频率和规模的增长，这些数值也在不断增

加：2004年12月的印度洋海啸，导致22万人死亡、

150万无家可归；2005年10月的巴基斯坦地震，导致

8.6万人死亡、数百万人无家可归。76应当注意到，

1991～2000年，每年受自然灾害影响的21100万人

中，有98%居住在发展中国家。77

这些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灾害，给已经陷入低

收入和贫困的国家和居民带来进一步的冲击。第七

章将介绍这些灾害分布的“热点”地区。尽管海啸

仅轻微降低了印度尼西亚的GDP增长率—使之

下 降0.1%～0.4%， 但 亚 齐 省（province of Aceh）
损失的资本存量相当于其GDP的97%。克什米尔

（Kashmir）地震造成50亿美元的损失，几乎相当于

巴基斯坦—一个人口超过1.5亿的大国—前三

年全部发展援助的总和。影响孟加拉国和莫桑比克

的周期性洪水继续损毁着这两个世界上最贫困国

家的农业和基础设施。国家环境之间的区别能够

解释很多差异。1999年12月，委内瑞拉的山体滑

坡和法国的暴风雨都造成了30亿美元的损失；但

法国比委内瑞拉要富裕很多，单个建筑的成本也

会更高。类似的，委内瑞拉失去了5万人，而法

国的死亡人数只有123人。78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的研究总结道：外界的灾后资助和捐

款通常只占到灾害损失的不到10%，这些突发事件

“给发展势头带来的损失通常是不可弥补的”。79

因此，这些事件频率的不断增加需要引起人们

的极大关注。全球变暖引起的气候模式变化、海水

温度上升以及随之而来的天气模式变化，使20世纪

50年代到90年代期间的极端天气事件增加了50%。80

芝加哥、法国和印度南部的热浪造成了惨重的人身

伤害（参见第七章）。例如，过去15年，美国死于

高温的人数超过了其他所有灾害形式的总和。812002
年5月，印度南部的热浪同样凶猛—温度上升到

了50摄氏度。极端天气事件频率的增加在中美洲和

加勒比地区尤其明显：1998年米奇飓风（Hurricane 
Mitch）波及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2005年危地马拉

的山体滑坡造成多人死亡；2002～2005年加勒比的

飓风袭击了整个地区，尤其是古巴、海地、牙买加

 图1.4  自然灾害

在不断增长 

Figure 1.4 Natural 
disasters are 
increasing

资料来源：World 
Bank，2006a，p4

 图1.5  灾害成本

在不断增长 

Figure 1.5 The rising  
cost of disasters

注：数据指“特大”
灾害，即明显超过
地区自救能力、需
要地区之间或国际
援助的灾害。

资料来源：World 
Bank Independent 
Evaluation Group，
2006，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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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墨西哥的尤卡坦半岛（Yucatan Peninsula）。
专栏1.4描述了全球范围内关于自然与人为灾害

的传统认识，这些传统认识对于减轻灾害给城市安

全与保障带来的威胁贡献甚微。

与此相反，针对个体自然与人为灾害的详细描

述和分析对传统认识及原则提出了挑战（参见专栏 
1.5）。

专栏1.5提出了取代传统认识的政策和途径。两

个重要的政策启示在于：第一，理解人类行为如何

影响灾害至关重要；第二，阻止灾害发生需要更多

的努力。

自然和人为（包括技术）灾害之间的区别也受

到了关注。重大工业灾害—20世纪80年代印度博

帕尔（Bhopal）的联合碳化物公司（Union Carbide）
事故；1986年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灾难；2006年拉

各斯（Lagos）的输油管线爆炸；2005年中国吉林的

化工厂爆炸；以及2001年法国图卢兹（Toulouse）
的化肥厂爆炸—都证明，技术引发的灾害可能出

 专栏1.4  有关自然与人为灾害的传统认识
 Box 1.4 Conventional wisdom about natural and human-made disasters

	 自然与人为灾害是无法预测的。

	 它们大部分是“自然的”（例如由自然变化引起）。

	 它们的出现与人类行为无关。

	  基于以上原因，政策关注的主要事项是做好防范、减少损失、实施

救援和灾后重建。

	 灾害可以发生在任何地方，它们多数与地点无关。

	  灾后重建意味着恢复到灾害发生之前的状况，而不对可能导致灾害

的状况做出任何应对。

	  政府的责任主要是提供及时救援、风险管理和保险。政府的响应通

常是“管理问题”而非采取步骤消除病源。

	  尽管政府和志愿组织的响应起到了帮助作用，但相对于需求的规模

和深度而言都是不足的。

	  针对灾害的政治响应经常陷入“相互指责”与责任分派中，而非动

用政治支持，提出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专栏1.5  挑战传统认识的灾害经验
 Box 1.5 Disaster experiences that challenge conventional wisdom

	  在历史概率模式以及特定地区和地点内，自然与人为灾害

多数是可以预测的。这些预测模式表明，有些地区极容易

发生这类事件，尽管这类事件的特定地点和时间预测结果

只能是一个比较宽的范围。例如，每年六月到十月期间，

墨西哥湾沿岸城市容易发生海啸。

	  自然与人为灾害发生的地点，与灾前状况紧密相关—

例如，泥石流和洪水容易发生在森林采伐的山谷，如海地

和危地马拉的案例。

	  单个的大规模灾害仍然具备特定的地区模式，包括特定的类

型、伤亡人数、无家可归和受波及人数，及财政和经济损失。

	  道路、排水、桥梁、电网或供水系统等基础设施在抵抗灾

害中的表现，是反映灾前基础设施管理、经营和维护的制

度能力的重要指标。例如，孟买在遭遇年度季风季节（六

月到九月）之前，没有充分做好排水系统的维护工作。

	  各种大小的城市中心的规模和密度都在不断增加，城市中

心的风险状况表明，城市人口的脆弱性是巨大的，例如，

1976年中国东北部地区的唐山大地震造成25万人死亡82，

2005年巴基斯坦地震造成8.6万人死亡，数百万住屋毁于

一旦。

	  在灾害受害者中，妇女、儿童、老人和残障人士占据了更

高的比例。这在印度洋海啸的实例中得到了印证，其中很

多地方的女性受害者都超过了男性受害者，如第七章所示。

	  自然与人为灾害不是事件，而是过程。以前对事件作出过

的响应，会极大提高当前的防范水平和对灾害范围和性质

的认识。例如，随着佛罗里达沿海地区针对飓风的防范和

疏散经验的不断积累，飓风对当地的影响相对受到了抑制。

	  灾害的影响范围与制度能力、公众认识及调整以往经验的

能力息息相关。1953年荷兰的洪水过后，其全民动员为世界

树立了一个优秀的公共教育范例，现在这一经验已经被运

用于防范全球变暖引起的海平面上升中。人们对可能的影

响了解越多，针对风险做好防范并从中撤离的可能性越大。

2005年新奥尔良和休斯敦在应对卡特里娜飓风（Hurricanes 
Katrina）和丽塔飓风（Rita demonstrate）的过程中，两个城

市疏散经验的差别证明了公众意识的重要性。

	  灾害的影响，并非像所假设的那样独立于政治。政治意愿

在防范水平、短期公共响应以及中长期重建中都会产生重

要作用。

	  灾后重建为解决潜在原因、问题和制度失效提供了重要机

会。在灾后重建期间实行改革，比在“一切正常”时实

行改革的成功机会更大。以下案例证明了这一经验：布

萨尔（Bursa，土耳其）和萨拉特（Surat，印度）地震

过后，新女性的非政府组织（NGO，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和社区团体在救灾和重建过程的社区决策中

承担了比以往更多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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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世界任何地区，无论收入水平如何（参见第七

章）。事实上，针对技术灾害地点的分析结果表明，

富裕国家中的城市积累的风险最大，这反映了集中

和规模经济的基本原理。影响技术灾害的因果关系

模式将在第四章进行更为详细的研究。

 提高认识面临的挑战：认知、证据与
方法
THE CHALLENGE OF IMPROVING UNDERSTANDING:  

PERCEPTION, EVIDENCE AND METHODOLOGY

报告所研究的3种城市安全与保障的威胁给人

们的理解和行动提出了很多挑战。在这一方面，认

知、证据和方法的影响尤其重要。这3种威胁尽管

存在本质上的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事实，即它们

的潜在原因都存在普遍性的误解。毫无疑问，无论

在全球、国家还是地方层面，获得可持续的政治支

持、提出正确的措施都是非常困难的。例如，认为

犯罪与暴力或灾害是可以预测的观点，通常很难被

公众所接受—不过报告所呈现的证据将支持这一

观点。某些灾害的原因在于基础设施设计不足或处

理灾害的制度能力不足，将它们归为“蓄意灾害”，

在新奥尔良和孟买等地引起了强烈的政治反对。而

前文对案例的深入分析已经表明，公众所采取的传

统认识，经常给理解这3种威胁的起源和机制提供了

错误信息。

认知的作用
The role of perception

对城市不安全因素的认知，极大地取决于城市

居民通过各种途径获取的众多信息。这些信息对很

多观点—多数城市的多数地方是安全的，至少不

存在犯罪和暴力—的真实性提出了直接挑战。如

第三章所述，对英国的研究证明，“小报”读者担

心暴力犯罪、入室行窃和汽车犯罪的可能性是“大

报”读者的两倍。无论报纸还是电视，媒体的内容

和风格都会给公众对于状况—人们所认为的城市

现状—的认知带来巨大影响。这些认知是否会被

夸大，取决于个人的媒体来源、故事传播的方式以

及公共机构所作的回应。

在全球通信时代，媒体的作用能够显著影响地

方和国际上对特定城市安全与保障状况的认知，如

在20世纪80年代参观纽约是否危险、今天是否更安

全，或者今天的里约热内卢或圣保罗的犯罪可能性

是否更大等等。尽管自2001年9月11日以来，恐怖主

义成为全球很多城市需应对的当务之急，但媒体的

关注点却集中在犯罪与暴力上。全世界的媒体似乎

都通过推销“恐惧文化”（culture of fear）来卖掉报

纸或确保电视台的收视率。这些做法制造了“恐惧

气氛”（fearscapes），形成了一种时刻担心失去城市

保障的公共氛围。83与此相反，在其他一些城市，媒

体则试图减少这些耸人听闻的消息。负责任的报道

可以极大地促进城市的安全与保障。

通过媒体报道，全世界都看到了新奥尔良政府

对卡特里娜飓风的糟糕反应及随后的犯罪与暴力。

这一实例表明，媒体在认知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新

奥尔良政府的无能和贫困人口中爆发的犯罪和暴

力，使世界都为之震惊。全球和全国观众都认识到

新奥尔良爆发了一场严重的犯罪与暴力事件—这

是至今仍在讨论的话题。而毫无疑问的是，媒体对

某些事件的报道以及在世界范围内的反复播放，制

造了新奥尔良缺乏法律约束的印象。

同时，媒体的强化报道也在暗示，卡特里娜飓

风的影响曾经被预测到，本可以采取更好的防范措

施。这对挑战全球的传统认识—即认为自然灾害

既不是“人为的”也不是“可预测的”的观点—

起到了助推作用。

除媒体以外，个人与家庭的个体经验、社区内

外的口口相传，在描述安全威胁方面也起到了重要

作用。个人经历可能印证了媒体报道中的类似事

件，从而强化了人们的脆弱感—即使统计数据并

没有证实这一趋势。

评估特定城市和/或社区的城市不安全级别，

可以采取让居民自己评估特定威胁的方式。这一方

法曾被运用于某些受灾害袭击的城市。在多数案例

中，居民能够使用当地知识确定问题的起因和风险

的位置。他们通常认为事件是“人为的”—新奥

尔良无疑是如此，孟买也是一样。84这一方法同样可

以有效地运用到拆迁案例中。有些市政府无视法律

上诉和合法程序，反复对非法占地者和贫民窟居民

发出驱逐的警告，这制造了恐慌的气氛。据说秘鲁

利马（Lima）的妇女不敢离开家，以避免家当被拆

除和损坏。事实上，在利马的一些贫民窟，有保障

的房屋／土地保有权能够提高妇女的流动性。

人们通过媒体报道做出判断，认为某些城市的

犯罪在迅速增加，这使不安全的气氛四处蔓延，并

被私下传言不断强化。而相对而言，要判断一个城

市比另一个城市“更危险”通常是很困难的。例

如，到2000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人口已超过1200
万，城市的公民被不断增加的犯罪以及2004年绑架

谋杀青年男女的案件所激怒，超过15万人于2004年
聚集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中心的五月广场进行游行，

对城市不安全

因素的认知，极大

地取决于城市居民

通过各种途径获取

的众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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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某些城市的犯罪

在迅速增加，这使

不安全的气氛四处

蔓延，并被私下传

言不断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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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议政府没能对犯罪和缺乏保障给予足够重视。在

当时，每月一起的谋杀充斥着媒体，滋生着不安全

感。但在同一时期的华盛顿特区，一个人口60万的

城市（为布宜诺斯艾利斯的5%），每天发生1.5起谋

杀事件，而华盛顿公众的情绪和抗议远比布宜诺斯

艾利斯小得多。对问题的感知和可见度是解释这一

差别的重要方面，受害者的身份同样是一个关键的

解释因素。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案例中，受害者通

常是中产阶级居民；而在华盛顿，受害者多数是非

洲裔美国人，犯罪通常与毒品相关且出现在城市的

贫困社区—很少受到媒体报道的区域。

证据的作用
The role of evidence

对城市不安全因素的认知和预期同样取决于可

以获取的证据。本章将介绍3种城市安全与保障威胁

的证据实例。数据的趋势对评估非常重要，而对所

有3个领域而言—犯罪与暴力、房屋／土地保有权

缺乏保障、灾害，寻找可靠的有效数据都存在很多

困难。例如，不同城市和国家对各种现象的定义存

在很大区别。这不仅包括飓风等重大事件，也包括

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件：汽车盗窃、行凶抢劫、驱逐

个体家庭和交通事故。发达国家建立了收集这类数

据的完善体系，但即使如此，仍然存在很多定义和

比较上的问题。在发展中国家，由于缺少有效收集

和分析统计数据的制度与责任，建立数据库并分析

趋势就变得更加困难。

报告所涉及的每种城市安全与保障的威胁，在

度量上都存在一系列困难。犯罪与暴力领域的困难

包括：

	  各种犯罪在法律定义上的区别，给国际比较带

来种种问题。记录实例、分类和计数犯罪事件

的规则方面也存在类似问题。

	  官方的犯罪数据不够充足或准确，特别是警方

记录的数据。这主要是因为警方的记录通常取

决于受害者的报告。公民上报犯罪的倾向性不

同，会降低犯罪事件的可比性。

	  在国家之间或具有本质区别的社会之间比较犯

罪数据，很可能忽视了影响上报水平的关键性

因素。例如，在特定社会，社会规范会阻止妇

女上报强奸案件；而在其他社会，她们则受到

鼓励。这必然会影响比较的准确性。

	  犯罪的上报还会随发展水平的不同而变化。警

察局的数量、可达性，以及电话的数量等因素

与上报水平存在正相关关系。在警方不受信任

对所有3个 领

域而言—犯罪与

暴力、房屋／土地

保有权缺乏保障、

灾害，寻找可靠的

有效数据都存在很

多困难

多数情况下，

定量解释都需要定

性案例研究的补充

的社会，其上报水平比警方受信任的社会要低。

据记载，近年来随着美国犯罪事件的减少，高

级警察官员感到很大压力，不得不篡改或瞒报犯罪

数据，以显著降低其控制地区上报的犯罪情况。

以事件为基础的国家性报告体系、犯罪自首调

查，以及犯罪受害调查等措施，都在试图战胜上述

挑战。这些措施将在第三章进行讨论。

房屋／土地保有权缺乏保障的领域同样存在类

似的测度问题。如第五章所述，多种不同形式的房

屋／土地保有权，不仅在保障程度和持续时间上有所

差别，而且还取决于个体国家的法律体系。因此，

要度量保障缺失，就需要测度房屋／土地保有权管理

的违规行为出现的概率，例如，居民是否受到地方政

府铲平贫民窟的威胁，或所计算的行为是否仅指实际

动用推土机的行动本身（即威胁的企图是否要计算在

内）。这些问题具体到个体背景时是非常复杂的，而

试图在不同背景之间进行比较就更加复杂（例如，如

何证明一个国家对其城市居民房屋／土地保有权的保

障比另一个国家更多）。尽管我们有可能通过替代指

标—例如贫民窟占有率—估算房屋／土地保有

权缺乏保障的人口数量，但如第五章所述，我们仍然

要小心对待所得到的结论。

上述问题同样适用于自然与人为灾害的相关领

域。描述一个事件是“灾害”（disaster）还是“灾难”

（catastrophe），通常要基于常识，根据受影响的人

数或土地面积作出判断。与犯罪暴力或房屋／土地

保有权保障相比，灾害的数据问题要相对简单，因

为度量的对象很少受到不同的地方定义和含义的影

响。可以断言，一场洪水就是一场洪水，即使直接

受洪水影响的人群对它的体验是不同的—一场洪

水对于一家人来说是一场“灾难”，对另一家人则并

非如此。

这个例子引起了一系列问题：定量数据在哪个

阶段会带有定性特征？定量和定性信息之间有哪些

区别？事件的定义不同，是因为它们反映了不同地

点对事件的文化和背景认知的不同。就这一点而

言，多数情况下，定量解释都需要定性案例研究的

补充。而后者处理起来更为复杂，取决于所研究的

内容。比如，罪犯通常很不愿意成为研究对象，犯

罪行为的隐秘特征“遮盖”了很多关于犯罪动机和

动态的重要数据。犯罪行为对受害者的影响则更容

易被记录下来。

上述问题都表明，我们需要更加努力地理解城

市安全与保障挑战出现的背景，这是提高证据质量

的关键性第一步。这一步可以建立在对现有趋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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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认识的基础上。例如，如果已知发展中国家城

市人口增长率的提高会造成日益增长的住房短缺，

那么越来越多的人非法占据公共和私人土地（其中

一些很容易受自然灾害的影响）就没什么奇怪的，

因为他们没有其他的合法选择，这将加剧房屋／土

地保有权缺乏保障的问题。如果人们能找到其他方

式满足自身需求，他们就不会破坏规则、冒受惩罚

的风险—这也是可以预料的。85如果不能设计合

理的政策、增加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的获取途

径，则可以预测，城市贫困人口的困难会更多，强

制驱逐出现的可能性会更高。

方法与公共理解
Methodologies and public understanding

认知和证据可能阻碍公共理解，分析方法同样

存在类似的显著问题，报告后文将对此进行讨论。

方法上的问题可以分成以下几类：

	 定义3种城市安全与保障威胁的相关事项；

	 具体说明因果关系中的起因和结果；

	  描述参与各方，从犯罪实施者到影响房屋／土

地保有权保障或实施拆迁的个人或机构，再到

参与灾害防范、救援与重建的个人或机构；

	 确认受害者；

	 估量影响；

	 建立影响的类型学；

	 确认责任所在；

	 建立比较分析的基础；

	 确认有效的预防方式或正确做法。

这3种城市安全与保障的挑战，反映了国家和地

方政府的政策失灵和制度能力不足，以及在城市安

全威胁的风险与概率分析、防范、响应和补救方面

的公共教育的缺乏。但问题的责任，并不仅限于与

人类住区，特别是贫民窟直接相关的城市政策，它

们同样也反映了宏观经济政策和全球经济影响所带

来的限制。

然而，这些问题的原因远远超出了资金来源

不足。它们的根源在于人们的观念、对这些问题

的公共认知，以及文化价值和对世界运行方式的

理解。所有人都认为自己已经理解了这3种威胁，

在此基础上，传统认识不断发展，成为公共行动

的基础。不幸的是，这些传统认识并不总是正确

的，事实上，它们很有可能阻碍人们找到有效的

解决办法。传统认识本身是否可以通过强有力的

公共引导和有效的公共教育予以修正还有待观

察。报告试图通过建立分析框架、提出政策建议

来处理这些问题。

结语
CONCLUDING REMARKS

本章对贯穿报告的主题— 3种城市安全与保

障的威胁进行了综述。由全世界的城市经验可以看

出，一些城市已经行动起来，比其他城市能更好

地回应威胁。第二章将基于脆弱性和弹性这2个概

念，提出概念性框架来帮助理解城市安全与保障威

胁，并为增进城市安全提供不同的公共政策选择。

所有社会都需要建立起弹性，从而战胜犯罪与暴

力、房屋／土地保有权缺乏保障和灾害。有些城

市，如麦德林（Medellin，哥伦比亚）、Daidema
（巴西）和纽约（美国）已经证明，犯罪与暴力是

可以被减少的。“人类有权享受有保障的房屋／土

地保有权”已经得到全世界越来越多的认可，这是

减少房屋／土地保有权不安全因素的一大进步。很

多国家草根运动的成功—著名的有始于印度的

“贫民窟居民联盟”（Slum Dwellers Federation），
现在活跃在南非和菲律宾等其他国家—表明公

民运动可以在这一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类似的，

国家的灾后经验也证明，知识和教育可以加强防范

工作。1953年洪水过后，荷兰经验表明，有可能

通过建筑堤防和对制度与社会学习进行投资来预测

洪水。86同样，神户在1995年阪神大地震中的行动

展示了如何在重建过程中通过关注建造方式、建立

更严格的建筑规范来为实现更高的保障水平创造机

会。87面对飓风的反复侵袭，古巴找到了在哈瓦那88

和其他城市地区快速疏散的有效措施。受灾地区的

妇女组织不但可以对灾害做出响应，还推动了社会

和社区改革。89每一个存在风险和脆弱性的地区，

同时也包含着“希望的空间”。90

认知和证据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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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脆弱性、风险与弹性：概念框架的建立

Chapter2

VULNERABILITY, RISK AND RESILIENCE: TOWARD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本章基于“脆弱性”的概念，提出了理解城市

安全与保障问题的概念框架。“脆弱性”作为一种

分析框架，近来被越来越多的学科所使用，其中包

括经济学（尤其是贫困、可持续生计和食品安全研

究）。1在这些学科中，脆弱性通常被简化成三个基

本要素，即风险、响应和结果。后两个要素特别会

受到不同层面（个人、家庭、社区、社会、城市和

国家层面）弹性水平的影响。

本章首先定义和讨论了脆弱性的概念和组成部

分，即风险、响应和结果，以及与弹性相关的概

念。所有这些概念都是构建概念框架的基础，文章

用它们来分析报告所涉及的3种城市安全与保障威

胁，即犯罪与暴力、缺乏保障的房屋／土地保有权

与强制驱逐、自然与人为灾害。报告接着讨论了城

市安全与保障的潜在风险因素，研究涵盖了各个地

理与空间层面，包括全球、国家、城市、邻里或社

区、家庭和个人。弹性的概念同报告主题—3种城

市安全与保障威胁联系在一起。特别重要的是，这

一节界定了克服制度弱点和进行能力建构所面临的

挑战，并对如何通过“弹性之路”应对这些挑战进

行了阐释。在各个地理层面上正确理解与弹性概念

相关的风险要素，对于建立并实施加强城市安全与

保障的有效政策至关重要。本章最后将简要讨论城

市政策、规划、设计和管理在加强城市安全与保障

中的作用，从而阐明选择“城市安全与保障”作为

报告主题的理由。

脆弱性与相关概念
VULNERABILITY AND RELATED CONCEPTS

脆弱性，可以被定义为由于风险事件和风险过

程（如拆迁、犯罪或洪水），个人、家庭或社区沦落

到最低福利水平（如贫困线）以下的可能性，或遭

受物质和社会经济后果（如无家可归和人身伤害）

的可能性，并且他们缺乏有效处理这类风险事件和

过程的能力。个人、家庭和社区本身容易受到负面

结果或影响的损害，其脆弱性的程度（有时是可以

度量的）来自于所遭遇的风险，以及响应或处理该

风险的能力的大小。物质脆弱性（建成环境的脆弱

性）与社会脆弱性（人及其所处社会、经济和政治

体系的脆弱性）是不同的。它们共同组成了人类脆

弱性。2

如前所述，将脆弱性概念分解成风险、风险响

应和结果这样的“风险链”要素，可以更好地对

其进行理解。3风险，指已知或未知的事件分布概

率—如洪水或地震等自然灾害。风险影响脆弱性

的程度，取决于它们的规模和覆盖面（大小），以

及频率和持续时间。风险响应，指个人、家庭、社

区和城市响应或管理风险的方法。风险管理可以采

取事前或事后行动的方式—即风险事件发生前的

预防性行动，以及风险事件发生后应对已受损失的

行动。采取事前行动是为了减轻风险事件的不良后

果，包括：购买个人或家庭保险，以在盗窃、受伤

或财产损失的情况下获得赔偿；建立足以处理风险

事件或灾害的社会网络；有效的土地利用规划和建

筑与基础设施设计，从而抵抗洪水、热带风暴和地

震等自然灾害。事后行动包括：受影响地区的疏散；

变卖家产以应对收入的突然损失；提供公共部门安

全网，如以工换粮计划；或重建受损建筑和基础 
设施。

在政策制定方面，风险响应的挑战在于解除个

人、家庭、社区和社会在风险管理中遭受的限制。

这些限制与信息匮乏、资金或资产缺乏、风险评估

不力、公共机构无效和社会网络不足有关。4所有这

将脆弱性概念

分解成风险、风险

响应和结果这样的

“风险链”要素，

可以更好对其进行

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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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限制都会影响弹性—一个反映风险响应质量或

效率的概念。弹性，被定义为一个人、家庭或社区

适应威胁、避免或减轻伤害，以及从风险事件或冲

击中进行恢复的能力。弹性的大小部分取决于风险

响应的效率以及未来回应的能力。5弹性的概念在本

章的后文中将详细讨论，最近十年，它被越来越多

地用于描述能够适应变化，或从问题中迅速恢复的

社会和制度的特征。

结果，是个人、家庭和社区因风险事件或风险

过程所遭受的实际损失或损坏。例如，犯罪与暴力

造成的人身伤害、死亡和财产损失；因从非正规住

房或非正式生计来源中被强制驱逐，而沦落到贫困

线以下及由此造成的收入损失；以及自然或人为灾

害造成的建筑和基础设施损坏。风险事件的结果，

受风险性质以及个人、家庭、社区和社会风险响应

效率的共同影响。

最近，有一篇论文就家庭层面的脆弱性提出了

很好的跨学科工作理念，它可以进一步延伸到个

人、社区、社会和国家层面：6

当风险事件使福利减少到社会公认标

准以下时，家庭很容易受到未来损失的影

响。脆弱性的程度，取决于风险的性质

以及家庭响应风险的能力。响应风险的

能力，又取决于家庭的特征—特别是家

庭资产基础。对结果的定义要基于某些基

准—社会公认的福利最低参考水平（如

贫困线）。脆弱性的度量还取决于时间范

围：一个家庭可能在下一个月或下一年易

受到风险的损害。

脆弱性的最重要的一个社会经济决定因素是

贫困。7有人建议，鉴于它们之间紧密的一致性，

贫困应当作为脆弱性的一个指标。8城市贫困人口

通常比富人更容易受到风险事件（如犯罪、强制驱

逐或灾害）的损害，部分是因为他们所处的地理位

置。具体到灾害方面，城市贫困人口比富人更脆

弱，这是因为他们通常位于容易发生洪水、山体滑

坡和污染的地方。城市贫困人口通常资产有限，限

制了他们响应风险事件或管理风险（如通过保险）

的能力。由于贫困人口缺乏政治权利，他们在灾害

或其他风险事件后获得必要的社会服务的可能性就

较小。此外，城市贫困人口更容易受到风险事件不

良结果的损害，因为无论在收入水平还是在房屋／

土地保有权缺乏保障方面，他们都更接近甚至低于

临界水平。就这些方面而言，特别容易受到影响的

脆弱性最重要

的一个社会经济决

定因素是贫困

脆弱性的另一

个非常重要的决定

因素是制度能力

群体是最弱势的群体，如妇女、儿童、老人和残障 
人士。

脆弱性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因素是制度

能力。它会影响上文讨论的风险链要素的特征，

即“响应”的效率和“结果”的严重性。就目前讨

论的概念性框架而言，制度，是指社区和家庭在

面对犯罪与暴力或灾害等动态情况时，用来维持

自身平衡的结构化行为模式。考虑到很多发展中

国家正规机构的不足，从社会组织层面探讨这一

问题，比从市政当局、警方或应急机构等正规机

构的角度出发更合适。这一宽泛的定义，将“非

正规”机构纳入到应对城市安全与保障威胁的合

法参与者和利益相关者中来。报告将以面对威胁

与不确定性的弹性大小描述机构特征，无论正规 
与否。

脆弱性可以用于构建一个总的框架，用它来概

括并分析事件或过程的风险、响应和结果之间的因

果关系，而大多数关于可持续生计的研究工作都

是这样进行的。脆弱性概念在某些方面的应用，

要求在数量上对其进行精确度量。这其中的主要难

点，在于如何针对不同风险事件或风险过程的结

果确定脆弱性的度量方法，同时找到一种可用于

各种结果的通用度量标准。9另一种方法是“脆弱

性地图”（vulnerability mapping），10主要应用于食

品安全和灾害管理研究。脆弱性地图的目的在于

通过将不同脆弱性因素（或变量）以及按社会经

济等级划分的人口分布叠加到地图上，划定脆弱

性的空间区域，从而确定高风险地区居民的脆弱 
程度。

脆弱性概念为研究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框架，用

以理解风险和风险事件的性质、事件的影响或结

果，以及各个层面对事件的响应。在本报告的上下

文中，风险既指风险性事件（如自然和人为灾害），

也指风险性社会经济过程（如犯罪、暴力，以及威

胁房屋／土地保有权和造成强制搬迁的社会驱逐）。

风险性事件和过程的结果是指事件和过程造成的不

良后果，包括犯罪与暴力（如资产损失、伤亡）、房

屋／土地保有权缺乏保障与强制驱逐（如无家可归

和生计损失），以及自然和人为灾害（如伤亡、财产

与基础设施损坏）带来的不良后果。第二、三、四

部分中的章节将讨论主要风险事件的性质及其在世

界范围内的发生概率，也即本报告要解答的城市安

全与保障面临的威胁。报告还将讨论主要威胁或风

险的影响或结果（以及响应）。表2.1展示了脆弱性

概念如何被用作报告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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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生活本质上是脆弱的，容易受到很多风险

或灾害的影响，它们可以在个人、家庭、社区或邻

里、城市和国家层面威胁城市安全。人类脆弱性的

来源多种多样，但基本上可以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包括与食品、水、住所和健康等生命必需

品相关的长期脆弱性。人们的这些需求必须得到

最低限度的满足才能生存下去。破坏满足这些需

求的途径会造成健康受损和死亡。很多情况下，

这些脆弱性是持续存在的，具有长期特征。

	  第二类包括源自人类生活的社会、经济、政治

和环境背景的环境脆弱性—包括围绕个人生

活的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频繁程度。它包括

种族暴力造成的伤害、去工业化引起的收入和

就业损失、毒品引起的犯罪，或政府铲平贫民

窟的不公平政策，导致了房屋／土地保有权的

不安全。这些脆弱性是环境过程造成的结果，

但它们也可能以鲜见的事变或事件的形式出现。

	  第三类包括由自然或人为灾害等异常的但周期

性的重大事件所引发的脆弱性，包括飓风、地

震或战争等。它们与第二类的区别在于事件的

大小和影响深度。如第五部分简介所述，它们

造成的损失规模巨大，超过了家庭、社区或城

市可以应对的弹性或能力。

对城市安全与保障面临的威胁的评估应当包括

以上三类。事实上，有些类别是相互依存的，例

如，要满足基本需求，就要以收入和就业作为来

源，从而能持续获得这些需求服务。但这些类别之

间仍然存在着重要的区别，这主要是由国家发展

水平和人均收入所造成的长期潜在条件，以及同一

地点发生各种规模的重大灾难性事件的频率所造成

的。尽管经验，尤其是框架的应用经验表明，这些

类别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但它们的概念框架是各

不相同的。例如，很多面临房屋／土地保有权冲突

的社区，同时也处在灾难恢复期（参见专栏 2.1）。
房屋／土地保有权缺乏保障，如强制驱逐，可能会

导致严重暴力；而自然灾害则可能导致犯罪以及法

律和秩序的全面崩溃。

现在我们已经能够理解，灾难事件的影响程度

取决于长期潜在条件的存在及其影响力。从这层意

义上说，在很多（尽管不是全部）案例中，与其说

这些事件是事件，不如说是过程。例如，基础设施

在灾害中的表现是反映制度能力的一个强有力的指

标，正如秩序的维持情况是反映警力正常与否的指

标一样。类似的，关于城市环境问题的健康影响的

研究，也同基础设施可达性及其状况紧密相关。这

些因果关系模式表明，各种基础设施的存在能够缓

和特定的健康风险。11

灾难事件的影

响程度取决于长期

潜在条件的存在及

其影响力

 表2.1  脆弱性作

为概念性框架：风

险、响应和结果 

Table 2.1  
Vulnerability 
a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Risk, 
response and 
outcome

城市安全与保障面临的威胁 风险 响应 结果

犯罪与暴力

特定风险事件是指各种类型的

犯罪与暴力，如入室盗窃、袭

击、强奸、谋杀和恐怖袭击

响应包括改进刑事司法体系、

提升监管水平、维护社区治

安、优化对公共/开放空间和运

输系统的设计、改良青少年就

业状况、优化封闭社区以及提

供私人安保服务

主要结果包括资产损失、伤

亡、财产损害、身心痛苦或

压力、恐惧和城市投资缩减

房屋／土地保有权缺乏保障与

强制驱逐

特定风险事件是指强制驱逐，

而特定风险性社会经济过程和

要素包括贫困、社会排斥、歧

视性继承法，以及规划和人权

保护的缺失

个人和家庭层面的风险响应例

子包括非正规储蓄和社会网

络，以及抵抗强制驱逐、提倡

人权保护的政治团体。在制度

层面，响应包括改善土地政策

和城市规划，以及对住房权的

立法

结果包括无家可归、资产损

失、收入和生计来源损失。

如果驱逐过程是暴力的，也

包括人身伤害或死亡

自然与人为/技术灾害

特定风险事件（或灾害）包括

洪水、地震、飓风、火山爆

发、技术灾害和战争

主要响应包括城市空间和建筑

单体的设计改进、家庭保险等

事前措施；以及应急体系、建

筑和基础设施重建、饱受战争

破坏的国家的制度恢复等事后

措施

主要结果包括人身伤害、收

入和资产损失、建筑和基础

设施损坏，以及情感/心理 

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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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分析层面的风险因素
RISK FACTORS AT DIFFERENT LEVELS OF 

ANALYSIS

如第一章所述，报告所涉及的城市安全与保

障威胁，与不同地理层面的很多因素都紧密相

连。为确定风险的位置及多层次因果关系，本节

研究了以下层面的风险因素：全球、国家、城

市、邻里或社区、家庭和个人。本节特别关注因

果关系的潜在模式、突出要素的累积效应，以及

它们在几个作用范围—社会、经济和环境中的

相互依存关系。如很多城市安全与保障的研究所

示，多种形式的相互作用、同时运作，会产生风

险，增加国家、城市、社区、家庭和个人的脆弱

性。报告的任务在于，如何描述并区分这些不同

的相互作用，并评价它们的相对权重。就这一点

而言，认识到城市层面以外的要素对城市安全与

保障状况有显著影响是十分重要的。

全球力量
Global forces

对城市安全与保障产生显著影响的全球力量包

括3方面：全球经济，特别是金融市场；全球环境和

气候变化的影响；由于全球力量的相互作用，以及

国家和地方用于管理风险和降低脆弱性的制度日益

软弱，引发的不断增长的不确定性。所有方面都会

直接和间接地影响3种城市安全与保障威胁，即犯罪

与暴力、拆迁与房屋／土地保有权缺乏保障，以及

自然与人为灾害。

 全球经济
The global economy

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进程显著降低了国家和

地方经济的独立性。全球资本市场的形成、技

术在信息流动和决策中的扩散和主导作用，以

及全球和国家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带来的自由

流动，给国家和地方政策制定引入了新的参与

 专栏2.1  2004年印度洋海啸：受害者与土地保有权
 Box2.1 The 2004 Indian Ocean Tsunami: Victims and land tenure

土地保有权也是一种制度，当这种制度存在不足

或出现腐败时，就会增加居民面对灾害的脆弱性。如

果个人或家庭生活在土地保有权缺乏保障的状况下

（如非法占有私人土地或没有所有权的土地），一旦迁

移就将无法返回。对于一些人来说，获得重建援助需

要证明文件，也有可能同时有一个或多个其他当事人

声称这块土地是他们的。除了生活贫困、住屋破败、

靠近海边等不利状况以外，很多受飓风袭击的社区都

居住在政府或私人所有的土地，或多方声称具有所有

权的土地上。土地掠夺困扰着沿海社区，无正规文件

保障和不确定的土地状况给政府和私人土地所有者提

供了驱逐居民的机会。另一些情况下，由于证明所有

权的文件遭到了损坏，财产的物理界限不复存在。还

有一些人，需要面对海啸后提出的歧视性规定，它们

以降低脆弱性为借口，提出禁止在离海边特定距离内

重建住房等。

尽管这些情况困扰着受灾地区数以千计的海啸

幸存者，但很多社区都在寻求出路以重建生活，包

括改善土地保有权保障等问题。各种新的策略在整

个地区涌现出来。一开始，很多社区只是简单回到

原址重建—甚至在未经允许或土地权属仍存在争

议的情况下。

这里讲述的是亚齐省（Aceh）UdeepBeusaree
村庄网络和泰国社区的策略，他们随后还将团结和

占据作为谈判的工具。这些社区和其他社区绘制了

定居点地图、收集历史权属信息并准备重建计划。

通过社区集会和社区间的交流，他们提出了两个解

决方案：土地共有和集体土地权。土地共有，使存

在争议的土地归双方共有。社区在土地的一部分上

重建，拥有合法的和有保障的土地权，土地所有者

将另一部分用于商业开发。集体土地权包括集体租

约、集体所有权和集体使用权。社区是拥有所有权

和承租权的单位，这比由个人负责更容易避免威胁

和操纵。地块不允许被私自出售。通过这种方式，

他们找到了方案来解决造成社区世代脆弱的制度性

问题。很多之前的脆弱居民，现在已经拥有了游说

政府和对抗私人利益的资本。获得土地的合法权

后，他们就可以更安全地进行住房和资产投资、提

高人身和财产安全，并且更容易在灾害性事件中获

得援助。

资料来源：Rowbottom,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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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如果政府不能时刻关注全球市场和中国、

欧盟（EU，European Union）、石油出口国组织

（OPEC，Organ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日本和美国等主要参与者的行为，

就无法继续管控自己的经济（如利率、外国直接

投资等私人资金流动、贸易预测、商品和能源价

格）。全球和国家机构24小时不间断运行，以及它

们对海外市场行为的密切监测，反映了远距离决

策的重要性。经济发展不再仅由财政部、中央银

行，以及华尔街、伦敦或东京股票市场的主要金

融机构所掌控，它们已经被积极地纳入到国家、

地方的公共与私人日常经济决策中。

全球信息的流动未必会增加稳定性。全球市场

严格遵守单个国家经济体的发展，并产生显著的共

同反应，如资本外逃，或者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

以及随后在巴西、俄罗斯和阿根廷出现的追逐快速

利润的资金涌入。这些影响是巨大的，并体现在国

家风险评级的戏剧性的变化上。各国的财政部长力

图保护本国经济免受这些过程的损害；但在这个相

互依存度日益增加的世界，他们管理风险和不确定

性的能力变得越来越有限。

这种现象的蔓延加剧了经济的波动性。现

在，我们已经意识到，全球经济的波动给国家和

地方经济参与者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

因素。12不确定性不仅影响金融市场，也会对诸如

私人供水公司是否会增加投资、是否会将供水服

务延伸到城市边缘服务水平低下的社区等问题产

生特定影响。13全世界的利率若增加0.25%，就能

扰乱城市层面的投资计划。预计到2030年，城市

居民将增加20亿，从这一角度来看，上述事实就

会显得更加突出。

如果说在金融市场全球化以前，国家、地方的

城市住宅与基础设施的财政短缺已经是一个严重的

问题，14那么这一短缺会因为市场的相互依存和波动

变得愈发严重。城市投资决策对利率的变化非常敏

感。中国货币当局减轻通胀的决策会影响到利率是

否增加，进而影响到在瓜达拉哈拉（Guadalajara）
或伊斯坦布尔进行住房投资的决策—新的不确定

性已经对地方市场和城市住所与基础设施的品质和

数量造成了影响。

全球金融，已经开始影响城市区域中投资和

工作岗位的资金成本与获取途径。这些压力对国

家和城市经济的很多方面有直接影响。例如，资

金成本的变化会影响公共投资项目，从城市基础

设施到犯罪预防—无论哪种情况都会影响城

市居民的安全保障、就业和收入前景，尤其是贫

困人口，他们的收入与市场对无技术劳工的需求

紧密相关。利率的变化还会造成住房与土地价格

的变化，进而影响贫困人口的房屋／土地保有权

保障情况。城市不公与经济机会的积极和消极变

化，反过来会引起新型的犯罪和暴力。一份关于

20世纪90年代末拉丁美洲宏观经济变化与城市贫

困的研究表明：中、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对宏观经

济表现的上行趋势很敏感；贫困群体的收入在经

济衰退期的下降幅度会更大，而在上升期的改善

速度要比中高收入群体慢得多。15

1999年美国国家层面的一项研究，展现了因果

关系的累积是如何通过利率的边际变化来影响住房

价格和租金水平、地方财政、学校支出和社区的社

会状况的。16全球力量的加入越来越多地体现在地方

层面。17

 全球环境
The global environment

另一个直接影响地方安全与保障的全球力量是全

球环境。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的科学证据，能够帮助

解释极端天气事件出现的频率为什么越来越高，以及

区域和国家的常规天气模式为什么会产生变化（参见

图2.1）。飓风、暴风、局部地区降雨增加而其他地区

减少等事件，扰乱了耕作与经济行为的历史模式，并

给基础设施带来更多自然限制。拉丁美洲厄尔尼诺现

象的影响证实了这些现象，它给局部地区带来干旱，

而给其他地区带来强降雨；在这两种情况下，阿根廷

和安第斯国家的农业产量都大为减少。从前，墨西哥

海湾第3和4类飓风的区别，仅属于技术上的气象学概

念和防洪堤的工程标准；现在，随着公众对新奥尔良

事件和飓风季气候现象的了解越来越多，它们已经成

为家喻户晓的名词。

过去几年，随着气候变化的科学证据通过多种

形式被证实，关于气候变化的科学和公众争论不断

升级，最近的一项观察声称：

多条证据表明，地球的气候正在接近但

尚未越过临界点，一旦越过临界点，气候变

化的一系列不良后果就将无法避免。18

然而，极端天气事件的频率不断增加，只是全

球环境威胁安全与城市保障的一个方面。全球变暖

还会加速冰盖和冰川融化，造成海平面上升。以下

段落描述了这一现象：

全球经济的波

动性给国家和地方

经济参与者带来更

多的不确定性和不

安全因素

全球变暖和气

候变化的科学证

据，能够帮助解释

极端天气事件出现

的频率为什么越来

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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乞力马扎罗山的冰雪很快就会消失。

到20世纪末，夏季北冰洋将无冰，南极洲周

围有11000年历史的大陆架会在几周的时间

内破裂，那里和格陵兰岛的冰川开始沉入海

中。后退的冰川必定会提高海平面，使海岸

线向内陆推移……上升的海水会使5亿人向

内陆迁移。19

在这些恐怖的前景面前，孟买或新奥尔良洪水

的影响甚至都不值一提。世界财富存量，包括基础

设施等固定公共资产、生产力和耕种的私人投资，

更不用说作为文明熔炉的城市遗产本身，其中很大

的比例都集中在沿海地区（参见图2.2）。因此海平

面上升的问题需要受到特别关注。最近一项估计表

明，日本、埃及和波兰等位于不同生态和气候区的

国家都面临着巨大的潜在危机，可能会波及数百万

人并造成几十亿美元的损失。20

在这一背景下，全球环境力量已经完全改变了

城市安全与保障的意义。表2.2展示了部分数据。人

们开始猜测，“富人”会在什么时候开始购买“安

全”的内陆地区，而这样的投资改变又会如何影响

政府与公共机

构效率的降低，是

全球环境变化趋势

的潜在破坏性后果

城市生活的常规模式。这些改变不会在一夜之间发

生，但能够想象，几个重大事件就足以在世界范围

内激发这样的行为变化。虽然对这些影响的猜测不

是报告所要讨论的内容，但它们应当得到研究者的

高度重视。

 全球的不确定性以及国家制度的弱化
Global uncertainty and weakening of national 

institutions

全球力量的相互作用，以及国家和地方用于

管理风险和降低脆弱性的制度日益软弱，引发了

不断增长的不确定性—这是第三种类型的全球

因素。不确定性削弱了规划和准备工作的效率。

如果事件的概率不再取决于受影响方的行动—

此处指国家或地方政府，政府管理风险、减少脆

弱性的地位和权威就会受到挑战。如果政府既不

能掌握潜在事件的全部信息，又无法采取措施缓

和影响，那么多数公众就可能会问—他们为什

么还要接受政府的意见。事实上，预测是缓和影

响的第一步，它能够消除意外、做好准备，从而

减少风险和脆弱性。

政府与公共机构效率的降低，是全球环境变化

趋势的潜在破坏性后果。2005年7月，在马哈拉施

特拉邦（MaharashtraState）政府与孟买市政当局缺

乏有效行动的情况下，孟买洪水的受害者只能团结

一致，作出响应，这种行为反映了社会和文化所能

承担的责任。在新奥尔良，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过

后，美国联邦、州和地方当局都无法去保护新奥尔

良人民，尤其是最贫困的人口。21在这两个城市中，

 图2.1  全球变暖

与气象灾害 

Figure 2.1 Global 
warming and 
meteorological 
disasters

资料来源：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Strategy for Disaster 
Reduction, Disaster 
Statistics, 
www.unisdr.org/
disaster-statistics-
occurence.pdf

到海岸线距离（km） 人口（百万） 累积人口（百万） 累积百分比

30km以内 1147 1147 20.6
30-60km 480 1627 29.2
60-90km 327 1954 35

90-120km 251 2205 39.5
120km以上 3362 5567 100

 表2.2  距离最近

海岸线的世界人

口分布函数 

Table 2.2  
Distribution of 
world population 
as a function of 
distance from the 
nearest coastline

资料来源：Gommes 
et al,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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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对公共制度解决问题的能力产生了越来越多的

怀疑，这成为灾害的一个遗留问题。这种先兆很容

易被自我应验：如果公共官员认为他们自己无力管

理风险，他们就“放弃”了。这会掉入制度与社会

的自毁循环当中，使制度和社会不断衰退甚至消

失。22上述两个案例证明了地方文化与公民社会的重

要性，它们与弹性问题相关的方面将在本章后文和

第七、八章进行讨论。

应当注意的是，政府对灾害的回应会受到全世界

的瞩目。2001年9月11日后，纽约市长的领导能力广

受称赞，被认为是高效政府的典范。相反，孟买市长

则因孟买市政当局面对2005年7月的季风洪水行动无

力处置而受到激烈抨击，并且因此面临下台的风险，

在数月后，当全世界目睹美国制度响应新奥尔良卡特

里娜飓风的糟糕表现时，孟买市长这样说：“感谢上

天创造了新奥尔良”。对公共制度的信任危在旦夕，

这对其他领域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印度报纸出现了多

篇文章，追问公共制度在面对可以预测的季风雨时，

为何没有为极端影响作出更好的准备。23

事实上，灾害过后发生政治变故是十分常见

的，因为那时往往会出现很多质疑政府响应效率和

领导能力的声音。这类政治变化案例包括土耳其、

墨西哥、智利、尼加拉瓜和危地马拉，这些将在第

七章予以介绍。

全球力量的这3个例子—全球经济、全球环

境、全球不确定性同国家和地方制度能力弱化的相互

作用—能够说明全球、国家和地方层面之间的联

系。从前在降低地方风险方面不受重视的力量，如今

能够显著影响面对城市安全与保障威胁的脆弱性。因

而，全球层面应当纳入到城市风险地图的考虑之中。

国家层面
National level

一系列国家因素都能影响面对城市安全与保障

威胁的脆弱性—特别是犯罪与暴力、房屋／土地

保有权保障，以及自然与人为灾害。这些问题通常

始于单个国家和社会的收入水平。数据显示，一般

而言，富裕国家的犯罪和暴力水平更低，尽管这一

模式存在很多例外，如美国或俄罗斯的高谋杀率。

第三章将分地区介绍不同类型犯罪与暴力的发生率

数据，并研究社会经济、政治、人口和文化等要素

的相关性。24国家文化因素的影响十分重要，例如，

枪支的获取途径和使用是具有高度文化特性的，英

国、美国和加拿大的巨大差别反映了这一点。

房屋／土地保有权缺乏保障和非法占据公共与

私人土地的可能性，也和国家收入呈高度的负相关

关系。同样，受自然与人为灾害损害的可能性也是

如此，如第一章引用的事实所示，1990年以来98%
的灾害受害者位于发展中国家。国家人均收入似乎

忠实地反映了面对城市安全与保障威胁的脆弱性程

度—即使它不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然而，考虑到

城市之间的文化差别，还需要对这种观点进行进一

步的限定。

上述观点也和一些普遍发现高度一致，即很多

数据显示，一

般而言，富裕国家

的犯罪和暴力水平

更低，尽管这一模

式存在着很多例外

 图2.2  主要人口

中心的位置 

Figure 2.2 
Location of major 
population centres

资料来源：United 
Nations, 1997

海拔（米）

人口（千人）



第一部分：理解城市安全与保障30

福利特征，包括寿命、读写能力、健康状况、住房

质量、供水可达性和卫生设备等，和国家人均收入

存在正相关关系。每个指标，既反映了社会能够用

来提供必须服务的资源状况，又反映了制定和实施

有效公共政策的制度能力。它们也同绝对贫困水平

和（在很多情况下）不公与排斥程度存在（负）相

关关系。

这样一来，下面一个问题就出现了：当国家人

均收入相同时，两个国家在降低脆弱性方面的表现

区别又将如何解释？这将在第三章进行讨论。住房

领域的现象很好地回答了这类问题，比较分析在提

升此类问题的理论方面具有重要作用。25以住房为

例，建筑法规、区划和建筑许可获取过程等地方政

策变量都对个体城市住房领域的表现有特定影响。

曼谷和吉隆坡的比较研究可以很好地阐明这一点：

前者比后者贫困得多，但却生产出数量更多、质量

可行和成本合理的住房，这是因为它们的住房管制

框架存在差别。26

这表明，尽管国家收入和发展水平能很好地预

测脆弱性，但在解释地方管理城市安全威胁的表现

方面，它们只是必要非充分条件。如第一章“传统

认识”的列表（参见专栏 1.4）所示，这些威胁与

它们所处的城市背景息息相关—无论是环境、制

度、经济，还是社会背景。“国家”因素向城市层面

渗透的程度取决于部门（如犯罪司法或基础设施管

理部门），也取决于国家及其制度的历史发展。科特

迪瓦和塞内加尔等西非前法属殖民地延续着中央集

权制度，其内政部的政策和方法决定着地方机构的

响应方式。而加纳、尼日利亚或坦桑尼亚等具有分

散传统的国家，中央机构的权重则相对较少。

 国家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
Influence of national macro-economic factors

出于报告写作的目的，在国家层面上，考虑到

特定政策对城市安全与保障的直接影响，宏观经济

的作用值得进一步说明。尽管之前的讨论，将城市

保障与国家收入和发展水平在一般意义上联系到了

一起，但理解与基础设施支出、社会服务、治安和

应急服务相关的宏观经济政策在这一领域所发挥的

关键作用，仍然十分重要。如前所述，城市保障也

可以被理解成由公共政策、投资和现有支出所产出

的“公共物品”。

如果国家和地方不能对这些公共物品进行投

入，它们在面对相关安全威胁时就会更加脆弱。

例如，最近对非洲的研究表明，29%的受访企业声

称，在缺乏有效治安的情况下，犯罪成为显著的业

务障碍—比全球平均水平高出50%。27类似的分析

国家收入和发

展水平能很好地预

测脆弱性

理 解 与 基 础

设施支出、社会服

务、治安和应急服

务相关的宏观经济

政策在这一领域所

发挥的关键作用，

是很重要的

还包括对牙买加和巴布亚新几内亚，以及美国和英

国部分城市所进行的研究。28

但是，这类公共物品的生产并非轻而易举。事

实上，在人口和空间规模快速扩张的城市，很难使

政府当局相信，公共物品—无论是环境质量还是

绿色空间—应当是公共支出的优先项目。而人类

保障与人权的广泛框架强化了这一需要。提供公共

物品的能力并不仅仅取决于司法框架，它同样也是

存款、支出等宏观经济模式的直接后果。

就这一点而言，犯罪和灾害预防的问题很值

得关注。犯罪会对旅游业产生抑制作用，从而

造成直接财政损失，当它成为一个全国性问题或

宏观经济问题时，如第一章所描述的墨西哥城案

例，财政部就更有可能分配资金给负责对抗犯罪

的公共机构。类似的，当遭受加勒比地区周期性

飓风或南亚季风雨的国家意识到这些事件具有显

著的宏观经济影响时，它们就会对为减轻影响所

作的准备工作投入更多资金，例如，古巴在针对

飓风的准备工作和随后的救援措施中就达到了很

高的效率。29土地保有权领域同样存在这类实例，

例如稳定城市贫民窟位置的例子。国家和地方当

局与其花费经济、财政、社会和政治成本来迁移

大量人口，还不如与社区、私人土地所有者和公

共当局合作，共同找到解决方案。在某些情况

下，国际社会也能发挥作用，但归根结底，分配

资源是国家的宏观经济责任。

上述案例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什么是应

对这些威胁的合理支出水平。例如，一个发展中

国家应该支出多少来维护城市安全与保障？据世

界银行估算，灾害的财政和经济成本（在第十一

章介绍）及搬迁大型城市社区的成本高昂，政府

应当考虑分配足够的资金用以加强准备工作和

城市规划。这类投资的经济回报率应该是非常高

的。一份关于灾害准备的成本收益研究认为，仅

需投入4000万美元用于缓解和准备工作，就能减

少200亿美元的损失。30

而由谁来资助的问题也需要仔细研究。国

际、国家与城市在维护城市安全与保障中的责任

的平衡点在哪？灾害发生时，人们普遍认为国家

政府应当提供救援服务、资助重建工作。但是，

这既取决于国家的财政能力，又取决于制度和技

术的能力。此外在很多情况下，这些问题的根源

可能超出了国家边界—例如，它们可能来自于

政治问题，像把达尔富尔的政治难民安置在乍得

或把卢旺达人安置在刚果。难民问题也与房屋／

土地保有权保障问题相关，因为在很多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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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会临时占用土地，而且不论土地的法律地位

如何都会持续很长时间。

类似的一个案例是，莫桑比克遭受着周期性洪

水带来的损失，而河流却发源于邻国。如第一章所

述，即使有很多国际援助，援助水平都不会超过损失

的10%。这表明，国家，特别是最贫困的国家，只能

承担这些损失，并接受这种改善人民福利的过程再次

发生。“忍受洪水”是莫桑比克公众讨论中的一个习

语，反映了他们对反复侵袭的自然力量的顺从。31

如上文所述，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城市安

全与保障也是被个人和家庭所消费的私人物品。事

实上，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安全与保障—在有

些城市是为了避免犯罪，在其他城市是为了避免自

然灾害—对于很多家庭来说都是重要的私人优

先事项。对发展中国家结构调整效果的比较研究证

明，宏观经济变化通过改变价格、工作机会和公共

支出，对城市家庭尤其是贫困人口，能够产生巨大

的累积效应。瓜亚基尔（Guayaquil）、马尼拉、卢萨

卡（Lusaka）和布达佩斯的比较研究，证明了这些效

应是如何通过侵蚀重要的家庭和社区资产，包括劳动

力、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住房、家庭关系，以及社

区层面的社会资本，从而加剧贫困人口的脆弱性32。

当宏观经济状况恶化、社区贫困加深时，随之犯罪和

暴力会显著增加，从家庭暴力到与毒品相关的暴力，

城市保障就会成为贫困人口的首要问题。

犯罪影响宏观经济层面的另一个方面是腐败，

这将在第三章进行讨论。大量证据显示了腐败对宏

观经济的影响。对单个地区和国家进行调查，估算腐

败比例对商业行为与投资水平影响的调查，这拓展

了透明国际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建立的

腐败指数。欧洲重建与发展银行（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从1999年起针对27个国家进行了商业环境与

企业表现调研（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Enterprise 
Performance Survey），多数为中欧和东欧国家以及前

苏联国家。33其他地区的分析工作也在推进中，世界

银行这类机构坚持为这个充满争议的问题寻找出路。

腐败是与公共机构与官员相关的犯罪，另一

种影响宏观经济层面的普遍现象则是集团犯罪，

将在第三章进行讨论。尽管评估集团犯罪渗透到

国家经济中的规模和比率是比较困难的，但由于

集团犯罪是某些领域—如毒品交易—的主要

力量，因此可以通过这些领域的情况进行推算。

联 合 国 国 际 药 物 管 制 规 划 署（United Nations 
Drug Control Programme） 进 行 的 一 项 研 究 显

示，世界金融机构每天有10亿美元的非法资金 

流通。34

城市层面
The urban level

下一个评估城市安全与保障的层面是城市层面

本身。城市的本质是指城市与其所处背景之间的关

系，包括物理、空间、环境、社会、文化、经济和

政治背景。城市安全与保障的含义与背景高度相

关，尽管它毫无疑问地会受到全球和国家因素的影

响，但最具有制度意义的分析单位以及行动舞台仍

然是城市地区本身。

关于城市安全的议题之一是“可防卫空间”的设

计（如怎样设计城市和邻里以减少诱导犯罪和暴力的

因素），包括邻里布局、使公共空间与购物等其他功

能相结合，以增加一天中各个时段的人群流动，或者

如何设计公共交通系统，从而减少个别公交站点的隔

绝。美国和主要欧洲城市已经对公交和安全之间的关

系进行了大量研究。35这些问题将在第三章详细讨论。

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是城市层面一个值得关

注的实例，因为土地占用是城市景观的核心，涉及

贫困、不平等、人权和特定群体歧视，包括无视国

际公认权利和国家法律等问题。如第六章所述，城

市背景是十分重要的。这一章展示了各类国家处理

房屋／土地保有权缺乏保障以及维护人权的方式。

南非的案例表明，即使有立法存在，房屋／土地

保有权的规范化仍然难以实现，而这类规范化也给

贫困人口带来了高昂的成本。巴西也在努力制定法

律，但是城市贫困与不平等的规模和深度阻碍了房

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的提高。印度的案例充满矛

盾，其法律和法庭保护居民权利，但国家和地方政

府的政策却又高度政治化，如房地产业等往往会受

到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影响。

如本章前文所述，城市层面的灾害脆弱性分布并

不均匀，它反映了传统的定居模式、准备工作的程度

和对不同阶层群体的关注度。新奥尔良的经验证实，

无论是在卡特里娜飓风发生前和发生时，还是在随后

的救援和重建行动中，针对非洲裔美国人、白种克里

奥尔（Creole）居民，尤其是老人和残障人士的安全

需求的应急响应都存在显而易见的歧视。36

孟买和新奥尔良的案例，对理解城市层面多

重因素作用的一般模式也很有启发。能够看出，脆

弱性是可以累计的，而且还会相互作用，进一步恶

化安全与保障状况。例如，贫困人口占据了多数城

市的最危险地点，如安卡拉（Ankara）和加拉加斯

（Caracas）山坡上的贫民窟（土耳其语为gecekondu，
西班牙语为barrio），或雅加达沟渠边的村庄（印尼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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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kampung），或孟买的铁轨之间。他们无法在城市

中找到“安全”的土地，因为那里的地价过高，或

公共政策不允许贫困人口占据良好的中心区位。因

此，他们被迫接受较高的物理风险，从而回避被强

制驱逐的风险—如果他们定居到其他“更安全”

但受禁止的区位，则可能会被迫搬迁。在洪水中，

这些位于沟渠岸边的家是第一个被淹没的—他们

不得不冒着会失去一切的风险。这些模式解释了内罗

毕的不良区位玛萨瑞峡谷（Mathare Valley），以及利

马市区的沙漠区等定居点的起源。内萨瓦尔科约特尔

（Nezahualcoyotl），一个远离墨西哥城中心就业区的

大型住区，自发地在不健康的、满是灰尘和干燥的条

件下发展起来，现在已经成为一个越过墨西哥城联邦

特区边界，拥有超过200万居民的家园。37

这些定居点的选择和发展，主要受到风险的空间

分布的影响。很多城市的航空影像都生动地表明，最

贫困和最脆弱的住房和基础设施，总是与物理和自然

风险并存。家庭在城市中的区位选择通常由价格和可

达性决定，而对于贫困人口而言，这些选择更多的是

多 数 城 市 的

航空影像生动地表

明，最贫困和最脆

弱的住房与基础设

施，总是与物理和

自然风险并存

在不同类型危险的风险概率之间的权衡。他们在废物

处理设施附近、水道附近、铁轨之间、空气污染地区

和玩耍儿童可能受到路过火车或交通伤害的地区中做

出选择—根据这些危险类型，就可能确定出个体城

市贫困居民家庭偏好的类型。

风险在空间中的分布随着城市中贫民窟的增长

比例而有所加强，例如，孟买有超过600万人口生活

在贫民窟中38，而在圣保罗、拉各斯和其他城市，

一半多的人口是贫民窟居民。随着这些人数量的

增加，穷人们寻找着那些可以更廉价地找到就业机

会的可用区位，这包括那些别人不想要的环境恶劣

的边缘化土地。这个情景的一个极端例子是：估计

有500,00人住在开罗的“死亡之城”（the City of the 
Dead）39。有关占用墓地的文化或宗教禁忌在许多城

市面临着被践踏的威胁。

把城市层面作为分析单位，更容易考虑到在城

市和大城市尺度上起作用的各种外部性的影响。专

栏 2.2中的虚构原型案例阐明了很多城市的动态过

程，展现了土地利用模式随时间的变化，以及工业

 专栏2.2  城市土地利用的进程和动态
 Box2.2 Urban land-use processes and dynamics

1960年，一位私人投资者在一个300万人口的城

市中修建了一座工厂，生产化学产品。根据市政区

划程序和工业安全规章，工厂选址于大城市地区的远

郊，位于中心市区的边界以外，保证有毒烟气远离所

有的居住区。然而，城市的逐年扩展使城市建成区渐

渐靠近工厂。

最终，工厂附近的土地成了没有规划的贫困家庭

居住区，他们是从市区被驱赶出来的。由于被驱逐过

一次，这些贫困人口便不再过多地投资于房屋。同

样，城市边缘的拮据的地方当局，没有动力也没有政

治压力给这些非法占用地块提供水和基础设施。家家

户户自己打井或使用附近水道中的水，而无论哪种水

都有可能被工厂污染。这里出现疾病和其他健康问题

的概率很高，影响了人们的就业和收入。结果，这个

地区因毒品交易和犯罪而臭名昭著。

到了1980年，这片居住用地所在的区位已经被视

作为该城市地区的第一圈层，被城市中心区包裹在

内。此时，更富裕、更有政治影响力的地方当局决定

驱逐贫困人口，清理那些“不良因素”，并宣称将给

“体面”的居住区提供基础设施。然而，由于环境和

其他原因，当局不能保证国际投资的渠道，因此不得

不从该地区富有的新居民那里获取资金。五年之后，

工厂被混合居住区所包围，区内居住着在正规领域工

作的5万居民。这些居民组建了强有力的邻里组织以

保卫该地区的安全，包括赶出毒贩子。

1990年，工厂设备已经使用了30年，发生了一场

严重的工业事故，溢出的化学烟雾导致居住在工厂附

近的几百人死亡，影响了社区中数以千计的居民。这

对于最贫困的群体来说是幸运的，他们已经在10年前

就被强制迁出该地区，现居住在工厂西侧16公里处的

一片棚户区内，从而逃过了事故影响。社区中很多居

民受到严重伤害，无法继续工作。公司和地方与国家

层面的公共机构都无法提供足够的赔偿来负担医药费

或失业保险。

后记：在数千公里以外的某个欧洲首都，国

际援助机构的城市发展部（Urban Development 
Divis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Aid Agency）的负责人正

在感谢他/她的幸运星：因为尽管市政府进行了大

量的游说，城市的住房计划还是于1980年因资金问

题被否决。或许，现在正是时机去开展一项包括环

境清理在内的新的开发计划，以显示该机构的“绿

色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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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对城市的影响。

不幸的是，专栏 2.2中的虚构故事，揭示了一系

列现实的动态情况：过去30年，城市安全管理的努力

经常不得不屈服于不断变换的风险。公共机构管理处

理这些过程的能力是有限的，尽管把居住区建在工厂

附近的决策应当受到质疑，但考虑到城市地区第一圈

层土地的资产价值，住房计划又确实具有合理的经济

意义，其获取的财产税可以资助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城市层面城市安全与保障的两个相关方面应当

受到特别注意：大城市和地方层面的城市空间过程

与制度能力。

 城市空间进程
Urban spatial processes

如专栏 2.2中的故事所示，城市土地的一个重要

事实在于它是不断变化的。任何给定区位的功能都

会随时间发生变化。这些功能，不论是居住、生产

还是行政，都取决于很多因素，包括全球和全国层

面的因素。40空间变化与土地利用的模式，构成了城

市安全与保障问题存在的背景，这就强调了城市规

划的重要性。

过去二十年，城市空间最引人注意的变化是以

封闭社区为主要形式的私人城市空间的发展，这是

支持可防卫空间证据的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尽管

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社区是对不断增长的城市犯罪

和安保问题的一个回应，但是其影响并不仅限于

此，它们可能会使城市空间愈发两极分化，增加城

市贫困人口与中、高收入群体的隔离程度。

布宜诺斯艾利斯城市地区的案例是这一现象的

良好证明。关于封闭社区的研究显示，2000年，布

宜诺斯艾利斯地区有434个私人社区。截止到2000
年8月，约50万人居住在323平方公里的区域内，整

个地区面积比联邦首都地区的中心大1.6倍，而后

者则容纳了300万人口。41其封闭社区的水平和土

地比例比其他拉美城市的类似发展更为显著，但它

们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42这些地区可以通过定居

日期、人口收入水平，以及居住地块与住房的规模

和成本来进行划分。43这反映了城市空间的隔离和

私有化程度，也是城市地区居民收入与财富差距不

断扩大的直接结果，并反映在日益增长的社会排斥

上。44在一份对封闭社区生活方式的研究中，短语

“la construccion del nosotros y de los otros”（西 班

牙语，意思是“我们自己和其他人的建筑”）准确

地表述了这种现象。45这个短语描述了居民的恐惧

心理与文化基础，这种恐惧导致了城市空间的私有

化，而恐惧又被私有化进一步加强。

下面这段描述将城市内部的不平等与居住在布

宜诺斯艾利斯市区的3户家庭的不同移动速度和连

接性联系在了一起，很好地阐明了城市中社会空间

的破碎情况：一户封闭社区中的家庭离开家中的

电脑，开车沿高速公路驶向市区上班，从事白领工

作，可能是金融领域，用手机交谈；第2户离开社

区，搭公共汽车到市区上班，从事与电脑技术无关

的服务行业；第3户则根本没有离开他们的社区。46

城市空间变化勾画了特定地点的城市群体面对

各种风险的脆弱性，不论是犯罪、驱逐还是灾害。

如前所述，空间的位置并不一定会与城市安全保障

制度的行政区划相重合。

 城市和地方的制度能力
Metropolitan and municipal institutional 

capacity

尽管制度能力问题在所有层面都很重要，但它

在城市和地方层面尤其缺乏，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城市治理的制度框架十分复杂，国家制度通常制定

标准，如基础设施标准，并通过州或省提供联邦税

收给地方或城市层面。地方制度通常依靠于这些税

收流入，且往往技术薄弱—有技术与职业培训传

统的大城市除外，并经常把大部分资金用于人事支

出和废物收集上。发展中国家的地方制度，几乎无

力为供水或供电等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资金。

在多层次制度框架和经常相互重叠的行政管辖

区，城市安全与保障是重要的责任，但众所周知，

大多数地方的治安或灾害准备能力十分薄弱。这些

问题将在第四和八章详细讨论。

制度能力不足，一方面体现为城市层面缺乏有效

的制度。只有少数几个城市具备在城市层面管理城市

人口密度与住区的正、负外部性的能力。这些外部性

影响环境、基础设施的设计和管理，或出入城市地区

的各种要素流动—这里仅是举出几例。47中心市区

在历史上占据主导地位，现在它们仍不愿放弃长期持

有的特权来建立城市区域的合作关系，不论是在布宜

诺斯艾利斯、达卡、拉各斯还是圣保罗，这都是城市

层面的一个主要问题。尽管很多人要求将权力分散给

外围的地方当局，但这一做法并不能保证这些当局就

能具备足够的能力和优秀的表现。缺乏充足资金来源

的责任分配—即财权不随事权下放的问题—通

常会导致糟糕的表现。这会直接影响城市治理与公共

领域进行城市安全威胁管理的效果。48

邻里或社区层面
The neighbourhood or community level

最终，对脆弱性和冲击力感受最深刻的层面是

社区，并且在国家之间甚至国家内部都存在很大差

过去二十年，

城市空间最引人注

意的变化，是以封

闭社区为主要形式

的私人城市空间的

发展，这是支持可

防卫空间论据的一

个合乎逻辑的结论

制度能力……

在城市和地方层面

尤其缺乏，特别是

发展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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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事实上，一系列串联因素能够在社区层面产生

累积性的相互影响，而反过来，社区的结构和行为

模式也会与城市安全与保障的风险相互作用。这其

中包括定居点的位置和空间模式，特定社区的历史

起源和发展，社区权力、权威与互助的结构，收入

和财富的水平与差别，以及社区内部各种条件或特

权的分配是否公平。现在人们对城市内部差别的认

识已经越来越清晰；社区分析同样需要考虑社区内

部的差别。这些因素与社区内部差别的相互作用决

定了居民的城市安全体验。

与其他层面一样，社区内部所体验到的安全的

程度既取决于外生因素，也取决于内生因素。使用

单一因素解释特定安全袭击的影响是十分困难的。

这些袭击的结果取决于某些能影响制度表现的干预

因素—如联邦税收分成制能否鼓励社区获得稳

定的资金流以维持社区治安，通过土地登记体系和

法律支持土地争端的解决或为灾害做好准备。其中

的因果关系十分复杂。在犯罪和暴力发生率较高的

社区，这些高发生率很可能是累积性影响的结果。

软弱的社区当局没有能力维持秩序、制止犯罪和暴

力行为，犯罪暴力又可能因宏观经济的变化而增

长—如城市劳动力市场的萎缩、基本商品或服务

价格的激增等。与之相反，在其他社区，领导者与

社区能够共同行动，巡查街道，减少行人被不良青

年纠缠的可能性。这些差别可能来自各种原因，但

重要的是应当承认，很多差别—尽管不是全部，

都来自于社区层面。

如第一章所述，社区层面的保障最重要的变

化之一是近来对反抗强制驱逐威胁的个人权利的

认可。在某些社区，多数居民的居住是合法的，很

少有人会同情拆迁的受害群体，擅自占住者被视作

是威胁安保、破坏邻里稳定的非法居民。在其他社

区，多数居民都居住在棚户区内，这些处于同一状

态下的家庭之间充满了同情和团结，驱逐的威胁被

看成是外部威胁；如果社区居民能够尽量巩固他们

的社区，这些威胁就很难实施。他们努力通过这种

方式向公共制度传达强有力的信号，使之放弃驱逐

的想法。

然而，这两类环境都在缓慢地发生改变。缺乏

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的家庭，无论是作为社区的

少数群体还是作为棚户区社区的大多数，都在呼吁

新的法律框架的建立，在第五和六章引用的一些案

例中，他们要么找到了其他的房屋／土地保有权安

排方式，要么拖延搬迁，直至重新提出其他的安置

方案。

最终，对脆弱

性和冲击力感受最

深刻的层面是社区

社区层面的保

障的最重要变化之

一，是近来对反抗

强制驱逐威胁的个

人权利的认可

在家庭层面，

贫困对风险响应和

脆弱性的影响是最

显著的，也最容易

进行分析

家庭与个人层面
Household and individual levels

家庭是安全与保障受到威胁的重要场所。首

先，个体家庭通常是各类犯罪和暴力发生的地点，

住所本身也经常成为入室盗窃和抢劫的场所。但同

时，住所—包含家庭—的保障本身就受到很多

威胁，对于那些居住在贫民窟的城市贫困人口而言

更是如此，这正如第一章所述。

因此，理解家庭保障，既需要社会分析—

家庭受到哪些影响，以及家庭内部发生了什

么—也需要更广泛的物质和司法分析，包括特

定家庭的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程度。第三章展

示了大量数据，描述了内罗毕等城市的贫民窟中

针对个体家庭实施犯罪与暴力的可能性。澳大利

亚就家庭入室盗窃和故意破坏所造成的平均财产

损失进行了估算。同时，很多国家的证据显示，

家庭内部针对弱势家庭成员—如女性、儿童、

老人和残障人士—的暴力性身体虐待是很常见

的。这种家庭暴力显示了广泛存在的家庭内不平

等，妇女和女童总是比男性家庭成员要更少地获

得食物、教育和医疗保健。

家庭层面的脆弱性，部分是由阻碍风险响应的

因素所造成的。它们通常跟贫困相关—包括资产

匮乏。贫困家庭由于缺乏居住的保有权保障，更容

易受到强制驱逐，而使他们陷于这一处境的首要原

因是贫困。这类家庭，通常位于容易遭受自然或工

业危险损害的地区，难以负担自然灾害或入室盗窃

方面的保险，也很难在飓风等灾难突然降临时疏散

家庭成员和家什。一般而言，在家庭层面，贫困对

风险响应和脆弱性的影响是最显著的，也最容易进

行分析。

前文所提出的问题也可以从个人的角度进行

考虑。尽管家庭暴力针对的是特定个人，但在某

些情况下也存在“通用受害者”，他们可能是“性

别化受害者”，例如妇女或女童。其他类型的通用

受害者存在于城市层面—例如，受虐待、伤害

甚至杀害的街头儿童，他们可能被那些清理所谓

麻烦事的公共当局所伤害，也被那些认为袭击街

头儿童不会受到惩罚的私人或帮派所伤害。这些

受害者既容易受到犯罪或暴力的损害，也容易受

到强制驱逐损害；在自然灾害中，他们也是最少

得到保护的人。综上，这些人很可能受到风险和

危险的累积性伤害。



第二章：脆弱性、风险与弹性：概念框架的建立 35

相互依存模式
FORMS OF INTERDEPENDENCE

上文的分析表明，累积性因果和多重效应的

复杂模式能够影响城市安全与保障。这些复杂

性还包括其相互依存的模式。社会、经济和环境

等不同领域的行为方式表明，它们之间存在高度

的相互依存度。事实上，各式各样的相互依存模

式，正是弹性与可持续性的相关争论的核心内

容。49

迄今已有很多实例表明，社会、经济或空间

结果取决于多重因素。这些因素加强了累积性因

果关系，但这些因果关系的链条并非向单一方向

传递。例如，墨西哥城犯罪率较高的部分原因在

于宏观经济变化影响了就业数量。而如前所示，

高犯罪率也给宏观经济带来了高昂的成本，导致

国外直接投资或旅游业的下降。社区层面的高犯

罪率还减少了受害家庭的储蓄或资产积累，使他

们无法对改善住所进行投资。即使他们的资本本

来就不多，犯罪的侵害也阻碍了社区内的经济倍

增效应。今天，这些微观实例正在哥伦比亚和萨

尔瓦多等国一遍遍上演，居民纷纷小心藏富，以

防被劫。从中可知，不安全的原因可能出自很多

不同的来源。

这些因果模式的复杂性表明，在增进城市安全

与保障方面，简单地解释或针对单一问题的建议可

能意义不大。据此，下文将建立一个规范性框架。

通向弹性之路
PATHWAYS TO RESILIENCE

本章在前文提出了一个概念框架，以理解3种城

市安全与保障的威胁—犯罪与暴力、房屋／土地

保有权缺乏保障、灾害—的起源、因果关系和影

响，并在不同地理和分析层面讨论了威胁背后的风

险因素。这些讨论证明，单一原因的解释不足以体

现这些现象的复杂。为纠正这些问题的严重影响，

报告将从以下3个领域寻找途径：机构与政策、国际

法的司法框架，以及公民社会与文化。

报告后面的章节将详细讨论各个领域中与城

市安全威胁相关的方面，下面一小节将展示这些

领域为纠正问题的严重影响及建立弹性所提供的

不同途径。如前所述，针对本章的目的，弹性被

定义为适应威胁、减轻或避免伤害，以及从冲击

中恢复的能力。

这些……模式

的复杂性表明，在

增进城市安全与保

障方面，简单地解

释或针对单一问题

的建议可能意义 
不大

弹性是指……

适应威胁、减轻或

避免伤害，并从冲

击中恢复的能力

机构与政策
Institutions and policy

如报告前文所示，在城市安全与保障威胁的方

方面面中，机构的作用值得密切关注。报告用了很

多案例来说明全球和国家层面的各种因素如何影响

国家制度，以及它们如何影响城市与社区机构响应

威胁的能力。确定并记录这些机构的影响相对容

易，但改善机构在短期、中期甚至长期管理犯罪与

暴力等威胁的能力就要困难多了。事实上，这些安

全威胁之所以会带来深重的社会与经济影响，首要

漏洞在于城市机构自身的软弱。

前面已经讲到，“机构”一词指任何有组织的行

为模式，包括“非正规”机构或行为，它使社区、

家庭能够在犯罪与暴力或灾难等动态情况面前维持

平衡。这是对“机构”的社会学定义，它的价值和

用途将在下面的案例中得到证明。近来的经验表

明，在许多国家的灾难面前，在印度苏拉特（Surat）
和土耳其布尔萨（Bursa）的地震，或印度和斯里兰

卡受海啸影响地区的恢复过程中，女性组织总是最

了解社区状况以及设施、家庭与社区危险分布情况

的。50国际援助组织还十分赞赏她们在确定救援和重

建先后次序方面的高效。在这些方面，信息是至关

重要的：通常，男性主导的公共机构试图在灾害前

后控制信息，利用这些条件作为宣示权力或要求在

救灾和重建资源方面享受特权的手段。而作为非正

规机构，女性群体则掌握着维护城市安全与保障的

所有制度因素的核心分布情况。就这一点而言，性

别的作用同安全管理机构通常采取的手段—男性

主导、自上而下的技术性手段—产生了矛盾。在

很多情况下，女性要么被这些机构所“忽视”，要么

被当成是“受保护的对象”，而不被允许积极参与到

这些过程中去—尽管这些过程对她们自身有直接

影响。

相反，正规的市政机构、州或省级机构的软弱

与财政能力的缺失，反而对影响社区脆弱性的慢性

病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事实上，正是由于他们

总是拒绝承认这一点，或拒绝与社区层面的机构建

立合作关系，这种弱点被放大了。因此问题的关键

在于如何打破这一隔阂，增强城市机构的能力—

不论是在减少犯罪与暴力、管理住房和土地市场、

保障居民权利方面，还是在预测和减轻灾害影响方

面。报告将证明，每个城市安全与保障的威胁都意

味着一次改革和强化制度的关键机会。例如面对灾

害，不能只追求恢复到原状，而要寻找正式机构表

达、决策和责任分配的新形式，并认识到非正式社

非正规社区机

构在解决未来问题

或眼前的紧急事故

中，能够起到关键

和核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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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机构在解决未来问题或眼前的紧急事故中所能起

到的关键和核心作用。一言以蔽之，对于贫困人口

来说，灾害很可能意味着一次政治和经济上的机

会。51这种机会已经在斯里兰卡和印度受灾者的无数

努力中得到了充分证明—他们利用灾后重建的机

会解决了房屋／土地保有权的保障问题。

这一认识，将在处理城市安全与保障问题的分

析和政策方法上产生深远的影响。多年以来，国际

机构在追踪世界范围内国家与地方实践的过程中认

为，灾害响应不是推进制度改革的恰当时机。他们

认为，受害者对食品、药品和住所有迫切的实际需

求，而最适合提供这些服务的机构就是现存机构。

制度的改革或强化被视为是一个中长期目标，需要

在短期问题得到优先解决之后再来处理。这一观点

的问题在于，在很多实例中，沉重的灾害责任在第

一时间落到了现有机构的行动上，而这些机构的资

源分配与管理方式早就被证明效率不高，完全没有

必要再把更多的资源交给他们。这真是“花冤枉钱”

的典型案例。

针对关键问题寻找有效并可持续的制度解决方

案，并不意味要接受现状。相反，越来越多的实例

经验表明，灾害提供了改变制度的机会—例如，

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那些在米奇飓风（Hurricane 
Mitch）中幸存的社区。52

制度强化涵盖了宽泛的内容，包括澄清机构权

力、落实预算经费、改善人员操作、建立领导能

力、分配责任、改善制定政策法规的过程、设计有

效的工作计划，以及灵活配置机构能力，这些将在

后面的章节详细阐释。3种威胁的制度挑战在技术含

义和优先处理顺序上各有不同。不同城市、不同国

家的当务之急也有所区别，取决于地方现存机构的

能力和主要保障面临的威胁的具体内容。关键问题

在于：我们要改变的是什么？有多少时间？谁应当

为促成改变而负责？显然，并不是所有情况都适用

同一模式。

国际法律的司法框架
Juridical framework of international law

建立社会弹性的第二条途径是正在兴起的人权

司法框架，第五、六和十一章引用的国际公约将对

此进行详细阐述。在国际法律和人权的概念里，3种
城市安全与保障的挑战中的每一项都有不同含义。

例如，在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方面，人权是指城

市居民在缺乏合适的住房安置选择时，受到保护、

不被驱逐的权利。值得注意的是，国际层面所采用

的人权司法框架，即建立法律规范的过程，已经越

灾害提供了改

变制度的机会

来越多地被应用于地方城市层面，包括犯罪和基本

需求。它会进一步应用于一些国家，用以开展高效

的管理和服务。人权让城市居民得以“索要”并保

卫自身的权利—当这些权利受到威胁时，这改变

了居民所生活的政治环境。

与城市安全与保障相关的制度行为是否恰当，

直接决定着各种危险和风险的影响程度，但也应当

认识到，它们只是暂时的，并取决于特定历史时期

的政治环境。对城市犯罪做出制度回应，在一个市

长任期内可能很有效果，很好地平衡了预防与惩罚

的关系；而下一任市长可能会采取全然不同的方

法。因此，建立持久的行为规范、长期引导制度行

为，从而保护公民是至关重要的。考虑到这一点，

与人类保障的方方面面相关的人权法，应当被视作

是一种“处于形成过程中的权利”，这尚未被广泛接

受，甚至仅被部分国家所接受，但是它的重要性正

在不断增强。

新兴权利的概念很重要，因为它表明了权利

“逐步实现”的一个过程，“权利”逐渐在法庭上被

认定为是合法的与可审判的，或逐渐被确立在法律

文本中。它涵盖了一系列的范围不断拓展的人类行

为，如生产者的知识产权（如音乐光盘）、狱中囚犯

的权利、残障人士使用公共空间的权利，以及基于

种族、民族或性别不受歧视的权利。

人权与房屋／土地保有权缺乏保障与拆迁问题

息息相关。如前文和第五、六章所述，现在，免受

强制驱逐的权利已被纳入国际人权法，害怕这类拆

迁的公民可以诉诸这一法律框架，从而避免这类强

迁或者要求获得赔偿。尽管这些过程十分冗长，且

经常无法及时得到赔偿，但诉诸法律保护的权利已

经对城市被占用土地的规划产生了巨大影响—这

些规划项目通常会要求现有居民迁出这些土地。在

城市机构的实践方面，这一权利还推动了新指南的

制定和发布，包括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53—由于

它们的政策必须与接受国际援助的城市和国家相一

致，因而极大地增强了这些指南的影响力。

新指南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要求听取公共意见。

这一要求已经在很多发达国家实施了多年，但对于

发展中国家来说，在规划和建设项目的审批过程中

实施这一步是一个重要起点，为未来的政治赋权开

启了新的可能性。54

保障房屋／土地保有权、反对强制驱逐的人权

的出现，还同遗产和财产权等重要问题紧密关联。

很多国家不承认女性拥有这类权利，尽管她们是家

庭资源的实际管理者。如果女性能被赋予不受强制

驱逐的权利，保障房屋／土地保有权才有实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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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除了拆迁的例子之外，这一原则还适用于获得

灾后重建援助及补偿的权利。多数情况下，这类援

助被分配给“资产所有者”，通常是男性“户主”，

却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多数城市有很大比例的女

性户主。过去，这一偏见问题仅仅是无法体现女性

在社区灾后重建中的作用；现在，女性可以将这类

事件提交给司法当局，它已成为了一个法律问题。

在这层意义上，人权是女性和其他弱势群体获

取法律地位与权利的有力途径，也能够在基础设

施、住所与社区服务的重建中发挥重要作用。女性

群体参与社区重建的方式将产生变化。这包含两个

重要方面：女性被接受为合法的社区行动者；社区

行动成果更具有可持续性。

几个女性行动的实例证明了这一点。对付美国

酒后驾车与青少年犯罪的最有效的运动，是女性组

织的“反醉驾母亲协会”（MADD，Mothers against 
Drunk Driving）—因为任何人都不能反对她们保

护自己孩子的权利。类似的，在牙买加的金斯顿，

女性组织对邻里暴力进行研究，并采取了不同的手

段进行管理。55在印度的古吉拉特邦，作为一个超过

35年的重要组织，“自营职业妇女协会”（SEWA，

Self-Employed Women’s Association）极大地促进了

女性在社区建设方面的参与度，目前这个组织在提

供社区资金上十分活跃。拉丁美洲的妇女群体也积

极地改变了当地的政治格局（参见第八章）。这些实

例表明，对安全保障方面的参与权的承认，有助于

在社区层面乃至城市层面建立起社会弹性。

公民社会与文化
Civil society and culture

建立弹性的第三条途径是公民社会与文化。尽

管之前的案例强调了妇女在处理城市安全与保障中

的作用，这些作用还需要放到整个公民社会的语境

中进行讨论。显然，柏林墙倒塌和冷战结束的财富

之一是赋予了公民社会以合法性。过去，公民参与

受到冷战意识形态的束缚，现在，我们已经认识

到，无论采取什么定义或形式的民主，公民参与都

是社会决策和解决问题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在全

球和国家层面，公民社会组织的多样性及能力都扩

展了好几倍。56

3种城市安全与保障威胁对社会的威胁越来越

严重。犯罪与暴力、拆迁和灾害摧毁了现有的社会

资产，伤害了个人和家庭。以正规和非正规组织的

形式存在的社会资产、社会知识以及解决问题的能

力，是保护个人与群体免受城市保障威胁损害的重

要方面。

人权与房屋／

土地保有权缺乏保

障与强制驱逐问题

息息相关

社会资产……

是保护个人与群体

免受城市保障威胁

损害的重要方面

社会资本，有别于个人资本，它具有非常重要

的作用。以往应对危险的经验已经证明，个人无法

抵挡这些风险。人多力量大，面对威胁时，确定我

们需要加强公民社会的哪些能力与权利是非常重要

的。这些能力首先受到很多权利的影响，包括预期

未来的权利、57获知威胁的权利、组织的权利，以及

参与预防、减轻损失、救助、恢复与重建决策的权

利。建立能力并实践这些权利的过程非常复杂，将

在随后的章节中进一步讨论。

阿马蒂亚 · 森（AmartyaSen）对饥荒的一个重

要见解与此有密切关系。森在1982年观察到，民主

政体中从未出现过饥荒。58他解释说，食物短缺时，

社会和经济的调整会高度依赖民主社会的信息流

动。类似的，预测安全与保障威胁的能力，如海啸

或洪水，同样取决于信息能否流向受到风险威胁的

群体。如果能够获取即将发生的飓风的信息，如哈

瓦那的例子，居民就能及时防范和疏散。在任何情

况下，灾害都不是意外；与其说是事件，它更像是

一个过程，对灾害的部分影响的管理要比想象中容

易得多。

因此，使公民社会知情并积极参与，对于预防

或减轻城市安全与保障威胁的影响有巨大作用，这

是至关重要的。而具体到某个地方，公民社会的知

情与参与意味着什么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当地文

化。此处文化的意义，与当局、身份、地位、风

险、成本、参与和影响等关键因素的价值和认知关

系密切关联；这些概念在语境中的含义，描绘了这

些情况下人们行为的内容。例如，在印度南部受海

啸影响的村庄，女性如何进行交流与合作，取决于

种姓的社会地位；在土耳其布尔萨（Bursa）地震过

后，女性参与社区重建团体的模式和类型，取决于

她们是否是虔诚的教徒；危地马拉或洪都拉斯在对

付帮派时，必须首先理解年轻男性帮派成员面临哪

些问题、他们为什么会参与这类暴力帮派。

参与本身，即公民社会在这一过程中有重要作

用。参与的3个方面值得关注，即程序、方法和意识

形态。参与可以有非常不同的功能、产出和结果。

很显然，公民参与在3种保障威胁中的每一个方面，

都可以在减轻恶劣影响上发挥重要作用，这正如

南非或秘鲁参与性风险评价所证明的那样。“亚洲

住房权联盟”（ACHR，Asian Coalition for Housing 
Rights）证明，在印度洋海啸的余波中，印度、印度

尼西亚、斯里兰卡和泰国受灾地区的公民参与在重

建的速度和质量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文化，不但是解释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

确定解决保障问题的规范途径的关键。除了社区，

使公民社会知

情并积极参与，对

于预防或减轻城市

安全与保障威胁的

影响有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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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很多针对这类事件的集体响应方式。不论宗教

还是种族，共同的身份和价值，都在确定哪些行为

可以被接受、哪些不可以的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预防暴力与处罚方面，它们也决定了什么是公认

的“公平”。

通往弹性之路的经验
Lessons learned on the pathways to resilience

当被单独讨论时，制度和政治、人权的法律框

架，以及公民社会和文化，各自代表了一种加强城

市社会弹性的途径；而合在一起时，它们又是相互

高度依赖、共同编织社会弹性的纤维。

加强社会弹性，是所有国家社会与发展的核心

目标，无论收入高低；与此同时，学者和实践者已

经在自然和社会科学领域对这一概念研究和应用了

几十年。各类书刊、网站都对这些工作进行了收集

和总结。59很多工作，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弹性概念如

何成为政策和国际社会的规范性目标，其中有几项

经验很值得关注。

有些经验源自灾害响应研究，60但同样可以应用

到其他的保障威胁中。具体描述如下：

	  对弹性的解释对于公众教育和政治领导来说十

分必要。尽管这些故事并非总是被人接受，经

常引起激烈的争论，但像孟买和新奥尔良的案

例那样，它们在建立弹性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对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的解释如何在曼谷的

孔堤（KlongToey）或利马的贫民区（西班牙语

barriada）得以实现，对于建立共同认识并支持

其他行动大有裨益。类似的，纽约的青年洛德

党成员（Young Lords）帮助控制暴力，以及麦

德林（Medellin）制止犯罪的故事，有助于在城

市文化中建立一个共同的认识—即我们可以

采取哪些行动。

	  灾害揭示了政府的弹性与能力。基础设施的表

现是一个可靠的指标，它表明了公共机构的工

作水平。类似的，政府部门和领导的表现，能

够深刻揭示公共制度的优势与特征。一位前

政府官员说，“不幸并不培养特征，它揭示特

征”。61机构在灾害面前如何合作，是决定表现

的关键因素。在一次灾害准备讨论会上，巴尔

的摩市长坦率地批评，“你们都不愿意在事故现

场互相交换名片”。62

	  类似的，如果城市警察无需不必要的暴力即可

制止社区犯罪，他们就能够证明自己的能力，

从而增强自己在下一次事件中的公信力。此

弹 性 和 重 建

得益于过去的投

资。……弹性建立

在过去，但预测的

是未来

对 弹 性 的 解

释对于公众教育和

政治领导来说十分 
必要

灾害揭示了政

府的弹性与能力。

基础设施的表现是

一个可靠的指标，

它表明了公共机构

的工作水平

如卡特里娜飓

风的经验所示，北

半球一些国家有很

多需要向南半球学

习的地方

外，在重新安置事件中，如果居民的迁移不可

避免，就应当做好充分的预先通知工作，同时

安排利益相关群体的咨询和参与。这一过程可

以平稳地进行，并最终给受影响人群带来利益。

	  地方弹性与国家能力相关联，但又具有地方特

点。国家行动支持并加强了地方行动，但地方

弹性又带有特定环境的特点。一个观察者曾说

过，“911是一个当地电话。”63委内瑞拉加拉加

斯的Catuche实例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在1999
年的洪水和山体滑坡中，当地社区组织挽救了

数以千计的生命。64

	  弹性和重建得益于过去的投资。这些过程是逐

渐累积起来的，一个建立在另一个的基础之

上。解决一种安保威胁的能力可以转移到解决

其他威胁的能力上。社会学习产生于城市与社

区之中。这在古巴对付飓风的例子上得到了很

好的证明，当地高度组织的公共卫生与教育体

系一直支持着哈瓦那及其他古巴城市的针对热

带风暴的准备工作。

	  弹性建立在过去，但预测的是未来。城市“维

持自己生活”的能力是一个强有力的指标，表

明其如何评价自身的过去，如何想象并迈向自

己的未来。65

最后，学会如何建立弹性是十分重要的，因为

城市正在经历风险与脆弱性模式的转变。这些转变

反映了多个层面的巨大改变：全球、国家、城市、

地方、社区、家庭和个人。这些层面彼此影响，使

因果效应不仅向单一方向传递，还存在反馈回路。

事实上，部分回路通过城市层面的社会学习起到了

增强弹性的作用。美国经验证明，一个城市的环境

公正（environmental justice）的经验教训可以应用于

其他城市。其他案例中，在建立能力、吸收并管理

城市安全风险与挑战方面还存在很多障碍。

在一个信息快速扩张、经验迅速交流的世界

里，同伴间的学习过程—南－南和南－北，以及

北－南和北－北—可以产生深刻的影响。如卡特

里娜飓风的经验所示，北半球一些国家有很多需要

向南半球学习的地方；有些案例，如荷兰1953年的

洪水响应，奠定了制度学习与公共教育的基础，它

使荷兰在面对全球变暖引起的海平面上升预期中，

成为世界上准备最好的国家。66最近的经验和对未来

城市增长的预测表明，我们有必要加快这种学习，

因为人口、社会、经济和环境压力都将急剧增加。

本章的概念框架与讨论，旨在帮助确定一套认识这

些现象的语言和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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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城市政策、规划、设计与政府
在加强城市安全与保障中的作用
CONCLUDING REMARKS: THE ROLE OF URBAN 

POLICY,PLANNING,DESIGN AND GOVERNANCE 

IN ENHANCING URBAN SAFETY AND SECURITY

第一和二章对城市安全与保障的三种威胁进行

了综述—犯罪与暴力、房屋／土地保有权缺乏保

障、自然与人为灾害。这两章都是描述性和分析性

的内容：确定问题，提供概念框架，从而帮助理解

其起因以及嵌入城市地区与城市进程的途径。从每

个安保威胁出发，都有必要改善准备工作、减少风

险与脆弱性、增加响应能力，并充分利用重建过程

中的积极变革城市与社会的机会。

此外，我们还应当问：人类住区角度（即城市

政策、设计、规划和治理）在引导这些积极改变的

过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怎样增强城市政策、设

计、规划和治理在三大安全威胁源头方面的影响？

结语部分将涉及这些问题，开启后文对这些问题的

进一步讨论。

出于报告的目的，城市政策被定义为所有试图

塑造城市物质、空间、经济、社会、政治、文化、

环境和制度形式的明确决策。就改善城市安全与

保障而言，城市政策是指能够直接影响社会行为

的城市设计、项目以及操作程序和策略。例如，城

市政策包括分散城市治理权的战略决策，从而在快

速扩张的城市中丰富和增加公共机构同公民联系的

密度。公共存在感的提升进而可以抑制邻里犯罪和

暴力。这一决策包括将社区治安与分散的市政结

构—缴税、取得许可和解决邻里冲突（如房屋／

土地保有权纠纷）—联系在一起。它要求对城市

的空间—物质形态、社会和经济目标及制度组织作

出决策。从报告目的出发，规划是指信息的集合和

分析、目标的构想、特定干预手段的深化，以期改

善城市安全与保障，并实现目标的组织过程。规划

吸收了城市决策者的决定，并将它们转变为行动战

略和手段。

报告中所用到的城市设计，涉及建筑、建筑

群、城镇空间和景观的设计，其目的在于创造可持

续、安全美观的建成环境。它仅限于详细的物质结

构和建筑布局，以及空间内其他的物质开发形式。

它包括建筑规范，如强制执行的抗震和防洪建筑。

城市设计比城市规划的范围要窄，通常被视为是后

者的一部分。后文将展现以问题为导向的规划措

施，但本节还要强调几个值得关注的方法。

改善城市安全与保障的第一个规划挑战是汇集

信息并准确概括问题。在犯罪与暴力地区—大

多在发展中国家，尽管不是全部都在—需要更

多的努力来收集犯罪与暴力的可靠数据。这在国家

之间，甚至在国家内部的城市之间存在着巨大差

异。但无论如何，更好的信息总是有助于更加清晰

和详细地评估风险、威胁和脆弱性。类似的，在加

强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方面的实践也是一样。进

行城市的土地占用与住房调查，有助于认识房屋／

土地保有权问题的规模和主要的土地占用类型。收

集有关住区形式的数据，应当与空间扩展过程相联

系—而非简单的人口增长。67灾害准备方面，在

定位危险和建立风险档案上有很多优秀的实践，如

印度的危险地图和风险评估，第八章将对此进行介

绍。风险评估包括多种类型的数据收集和分析，从

而解决多重危险、累积性风险以及初级、次级和第

三级影响等复杂问题（参见第八章）。

与城市安全与保障相关的第二个规划挑战是目

标的确立。在犯罪与暴力方面，主要问题在于是否

存在充足的资源用于犯罪与暴力的预防，以及如果

有，该如何使用。究竟是通过严厉的审判和惩罚，

发出强有力的信号阻止潜在犯罪者，还是采取更为

社会导向型的“柔和”方式，包括社区自治和扩大

公民社会参与程度？自古以来，城市就在这两者之

间犹豫不决。在房屋／土地保有权方面存在类似的

情况，即政府能否承认国际社会公开宣布的人权名

单，进而停止以土地利用和区划管理的名义铲平家

园和邻里。在灾害方面，城市规划（包括城市设计）

涉及的主要领域将在第八章进行说明：绘制危险、

脆弱性和风险分布图；增强地方弹性；土地利用管

理和城市规划；建筑条例、规章和抗灾建筑；保护

关键基础设施和服务的规划；早期预警；城市风险

管理融资；灾害响应和恢复。

第三个挑战是行为规范和条例的制定和执行。

我们普遍认识到，对犯罪与暴力的预防，需要公开

地对犯罪进行审判与处罚，而这一问题经常受到

“从轻处罚情节”概念的影响，致使法官增加或减少

处罚。房屋／土地保有权方面的规范正在逐渐被编

撰成法律条文，但这些规范很可能过于复杂，仅是

对它们加以简单的理解，就已远远超出了利益相关

的贫困群体的教育水平。与建筑建造或避免自然灾

害的土地利用相关的条例更容易被人理解，但即使

如此，在地方环境下，降低风险的实施手段仍然十

分复杂。这影响了在可能出现的不同环境—如采

用以人为中心的准备体系，或是更多地关注地方政

府的程序—所能采取的准备的程度。68

广义的城市政策与规划过程都是治理过程的一

改善城市安全

与保障的第一个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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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准确地概括问题

第二个规划挑

战是目标的确立

第三个挑战是

行为规范和条例的

制定和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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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如前文弹性之路的章节所述，治理过程的每

个组成部分—机构和政治、国际法的司法框架，

以及公民社会和文化—都有重要作用。无论就公

共机关的制度还是形式而言，治理的范围都比政府

更广：它是一个包罗万象的过程，官方和非官方参

与者都在为管理冲突、建立规范、维护共同利益以

及追求共同福利而努力。

21世纪，城市扩张给不断增加的城市人口带来

了更为集中的危险和风险。尽管很多减少风险的责

任是城市和国家层面的，但国际社会也在某些特定

方面承担了部分责任。报告的第一部分概括了这一

问题，后面的章节将更加深入地研究每种城市安全

与保障挑战，并提出在城市扩张过程中减少这些风

险的积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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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人类住区报告》的第二部分分析了全球城

市犯罪与暴力的情况与趋势，并对相应的用于降低犯

罪与暴力的频率和影响的政策进行检视。具体来看，

第三章从城市犯罪和暴力的类型、决定犯罪和暴力脆

弱程度的因素及其影响力三个方面分析了城市犯罪和

暴力的全球趋势。第四章从地方、国家和国际三个层

面解释了应对城市犯罪与暴力的政策设计。

犯罪与暴力威胁着人类的安全和保障，暴力及

其导致的恐惧和不安全感，越来越被国际承认是需

要与基本人权等同对待的一项公共事务。虽然几乎

世界上所有的城市都有犯罪和暴力现象发生，但大

多数区域仍然是安全的，并且大多数公民既非犯罪

者也不是受害人。相反地，犯罪和暴力现象倾向于

在警方和公民都熟知的特定城市和邻里区域里集中

出现。人们对于犯罪的恐惧常常被媒体渲染夸大，

并通过手机、电子邮件以及网络交流得以快速地传

播—无论这种恐惧是与热点新闻相结合，还只是

普遍意义上的不安全感。

正如本报告第二部分所示，在1980年到2000年
间，全球犯罪率稳步增长了30个百分点，犯罪事件

从每十万人2300例上升到了3000多例。但同期在北

美等区域，犯罪率却显著下降—这与拉丁美洲和

加勒比地区截然相反。拉美地区上升的犯罪率部分

反映了这段时期内从独裁统治转向民主制的政治变

动与相应的地方民众冲突。从全球来看，没有迹象

显示犯罪率会在近期下降。

本部分详细探讨了谋杀这一重要的暴力罪行。

不同城市之间的谋杀率差异极大。其中，亚洲城市

的谋杀率通常低于非洲、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

东欧和北美地区。人与人之间的暴力分布也具有差

异，其中妇女和儿童是最主要的受害者。虽然私人

住房通常是虐待儿童和人为暴力的主要场所，但也

有很多暴力事件发生在公共场所，比如学校、医院

或其他公共设施。

另一类犯罪被称为有组织的犯罪，通常与腐败

导言
INTRODUCTION

相关。目前每天约有一百万美元的非法资金在世界

金融机构的犯罪集团之间流动。研究显示所知的有

组织犯罪率在非洲、中亚、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

较高，而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及北欧地区则报道较

少。毒品、军火和人口贩卖是有组织犯罪的主要

活动。特别是妇女和女孩往往是人口贩卖的选择对

象。全世界每年约有七十万到一百万人被贩卖。人

贩子往往选择农村地区的儿童以及年轻、未受教

育、没有工作的妇女作为对象。当前全球城市中有

多达一亿个街头流浪儿，他们还往往与毒品、人口

贩卖、暴力、儿童虐待以及贫穷等因素相关联。全

世界青少年帮派团体成员约以百万计，有组织的青

少年帮派往往集中在具有高犯罪率地区的城市。

本部分对犯罪和暴力背后的因素进行了详细分

析，认为日常社会、文化和宗教价值观往往比正式

的法规和规章制度具有更强的激励或限制作用。贫

困一直被认为是与日益增长的犯罪和暴力相关的重

要因素。虽然在极度贫困面前，犯罪看起来似乎是

一个生存选择，但是在一些贫困社区里，由于受到

日常社会和文化价值观的约束，犯罪率反而较低。

相比起贫困本身，不平等往往是犯罪与暴力行为背

后的一项更重要的因素。

本报告的第二部分探讨的了一个重要议题，即

城市规模、密度和犯罪发生率之间的相关性。在许

多发展中国家，城市规模和密度都由于快速城市化

而迅速扩大和增加，与此同时发生的还有日益增长

的犯罪和暴力。人们普遍认为糟糕的城市规划、设

计和管理对城市环境造成了影响，并由此将公民和

财产置于风险之中。因此城市的空间肌理和布局对

影响罪犯和受害人的日常行为，以及对犯罪机会的

增加均负有责任。所以，许多通过环境设计来防止

犯罪的策略应运而生，在发达国家发展尤为明显。

青少年人口的比例及其数量增加，一直以来被

视为与日益增加的犯罪与暴行率紧密相关。在青年

男性和女性中，失业率是与犯罪和暴行率紧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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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项重要风险因素。此外，市场的全球化趋势也

对许多年轻人的就业机会造成威胁，特别是在过渡

中和发展中国家。将罪犯驱逐回原所在国，尤其是

从美国驱逐回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导致了该地

区青少年犯罪和帮派活动的增加。

 专栏II.1   内罗毕：凶残的帮派袭击之下的城市
 BoxII.1  Nairobi: A city under siege by murderous gangs

上周他们射伤了我19岁的侄子杰敏

（Jaimeen）。我并不知道“他们”是谁，但

是我却知道他们都是些不超过十来岁的男

孩，这些男孩会毫不在乎地为了几先令、

一部手机或者一辆汽车而杀人。“他们”

正是肯尼亚现在的面貌：残忍、毫无同情

心或道德、无情、金钱至上。子弹穿过了

我侄子的肠道，留下16个弹孔，最后留在

大腿中，幸运的是他存活了下来。虽然现

在伤口已缝合，并且正在痊愈之中，但这

些事件将给他留下永远难以磨灭的创伤和

惊吓。

在我侄子被射伤的同一天，“他们”

侵入了内罗毕Kangemi贫民窟的一些区

域，这些贫民窟离我侄子的住处并不远。

他们摧毁了mabati的窝棚，以便窃取那些

无家可归的人所剩无几的财产。这并不是

一个非常嚣张的犯罪团体，但是资料显示

他们给贫民窟带来的恐惧迅速蔓延开去，

并使得当晚无人入眠。当地媒体既没有报

道对我侄子致命的射击，也没有报道对贫

民窟的掠夺，更别说在过去的几年中频频

出现的很多猥亵妇女和女童的事件，强盗

们甚至当着她们的丈夫、父亲、儿子的面

亵渎和折磨她们。在这个丧失理智的城市

里，这样的悲剧几乎每天都在上演。除了

内罗毕的妇女医院以及一些有良心的警察

之外，无人理睬，无人关心。

每一天，这个可怕的城市中总有一些

人在一些地方被杀、被强奸、被抢劫或者

被劫车。以前的城市并不是这样的。在我

成长的时候，城市中的大部分居民的家门

并不需要警察看守，那时候的窗户没有栅

栏，而远程警报系统则只有在詹姆斯 · 邦
德的007电影中才可见到。那些日子里，

狗是宠物而非被训练成用来对付入侵者的

吃人野兽，大多数的孩子走路上学，完全

无须担心他们会在路上被强奸或猥亵。

我的家在Parklands，那时候我们即使

在晚上离开家，也不会关家门。人们开车

时的车窗都是开着的，车门也并不需要上

锁。如果你的车在路上坏了，会有人停下

来带你一程，甚至带你回家。

最终，这样的安全环境不复存在。以

前也有犯罪行为，但是那是相对良性的，

比如一场临时的珠宝抢劫案，或者是一场

扒窃行为，并没有人们持枪出现。但是这

些突然毫无预示地统统变了—人们揭

露了畸形分配比例的金融丑闻，发现那些

被誉为英雄的人事实上却是小偷、走私者

和骗子。肯尼亚人对这样的体系丧失了信

任。一夜之间，居民口袋中的钱不再值

钱，通货膨胀飙升，银行纷纷倒闭。肯尼

亚的中产阶级只好搬去了贫民窟，而原来

贫民窟居民的生存则难以为继。肯尼亚成

为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

随着邻国索马里陷入无政府状态，一

种有罪不罚的文化开始出现。在内罗毕的

Eastlands公开出售AK-47步枪，每只价格

不到500先令（7.58美元）。警察当局为此

不得不寻求其他的方法。肯尼亚的有钱人

将孩子送出国，希望他们永不回来；熟练

的专业人员成群结队地离开这个国家前

往美国和欧洲。人才流失成为社会的流 
行病。

与此同时，护送回家的安全公司蓬勃

发展。夜间保安成为所有住宅小区的必

备，建筑公司开始搭建住宅的窗户栅栏、

挡墙以及电子防护栏。封闭的社区不再是

例外，而是成为了常态。内罗毕人开始认

为必须在家里设置“安全天堂”，他们在

前门设置三个锁，而警报器就在他们的床

头边。

恐惧感成为抑制自由行动的最大原

因，它深深地控制了街道，侵入到我们的

房屋里。我们成为了那些带着枪自由游荡

在街头的暴徒手下的人质。一个外国记者

甚至将内罗毕与摩加迪沙相比—在摩

加迪沙，那里的社会目无法纪，暴力横

行。

现在的内罗毕人已学会生活在恐惧之

中。他们羡慕其他城市的人们可以在夜间

独自出行，或者可以不用带着对自己孩子

安全的担忧入眠；他们梦想逃避到欧洲、

美国、澳大利亚甚至亚洲，在那里城市生

活不意味着你总是要担心自己是否会被

杀害或者残害。那些离开的人再也不会回

来。我们这些人，没有被极端爱国主义所

误导，没有资源，或者连运气也很糟糕，

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唯一能做的就是，天黑

之前下班回家，然后把自己锁在家里不断

祈祷。

资料来源：Warah，2007

民主化转型往往会带来社会和经济秩序的破

坏，至少在短期内这将可能导致犯罪和暴力的增

加。研究结果表明，那些正在经历从专制向民主治

理过渡的国家的自杀率显著升高，这些国家主要位

于东欧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本报告的第二部分还探讨了城市犯罪和暴力从

地方到全球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2000年全球

有五十多万人遇害。犯罪对国家和区域层面的经济

与健康系统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它已被确认为是阻

碍外资、导致资本外流和人才流失的主要原因。高

自杀率和暴力犯罪率也和医疗与治安成本的增加紧

密相关。1980年代到1990年代之间巴西公立医院系

统的瓦解即被归因于大量的凶杀案和刑事伤害。

犯罪和暴力带来的地方影响包括人口和商业从

中心城市移出。有证据显示上升的犯罪率会令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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贬值，而房产价值是一个与投资决策和财富创造相

关的重要经济变量。在发展中国家城市中，抢劫和

盗窃的影响表现在日益增加的私人安全保卫和不断

涌现的封闭社区。比如在南非，自1997年以来，私

人保安的数量已增长了150%1。安全保卫与公共空

间的不断私有化显示了居民对相关部门处理日益严

重的犯罪和暴力的能力逐渐失去信心。当公民对公

共部门的应对过程丧失信心，而恐惧气氛与日俱增

时，他们将可能转向求助于自发的警戒队或者简单

粗暴的审判手段。

当前关于城市安全和保障的讨论如果不提及恐

怖主义是不完整的。最近，发生在内罗毕、达累斯

萨拉姆、巴厘岛、纽约、马德里、伦敦、科伦坡、

孟买，以及每天发生在巴格达的冲突都对城市中心

产生了特定而广泛的影响，这些影响也包括公众对

于城市安全和保障的认知的重大转变。但是这一部

分并非阐述恐怖主义的起源、动机或手段；相反，

报告关注的是与恐怖主义相关的暴力对城市的影

响，以及城市层面为减轻此类影响所作出的回应。

事实上很明显的是，在纽约或伦敦等城市，对恐怖

主义的回应也影响了其他城市关于城市不安全感的

争论和相应的对策。本报告提及几个城市恐怖袭击

的案例以及目标城市的应对策略，旨在说明这种极

端的暴力类型对城市的影响，以及城市的脆弱性、

复原力和防范能力。

专栏II.1中肯尼亚的内罗毕的例子描述了本报告

这一部分将探讨的关于城市犯罪与暴行的趋势、因

素及影响等方面。

最后，基于前文已谈到的犯罪和暴力的趋势、

因素及影响，出现了若干应对政策，本部分对此也

进行了阐述。地方层面的响应最为重要，这是因为

很大一部分犯罪往往发生在特定的区域。但是很多

犯罪也同样可以出现在更广泛的空间尺度上，所以

如果我们希望这种类型的罪案得到有效的解决，则

需要得到比地方层面更广的响应。证据表明，预防

及减少犯罪的发生率和影响的最成功的应对政策需

要对当地的文脉有充分的认知，而非仅仅是简单借

鉴其他地方的经验。

地方层面解决城市犯罪和暴行的应对政策可以

分为以下六个大类：

	  通过有效的城市规划、设计和治理加强城市安

全与保障；

	  提升城市安全与保障的社区途径；

	  加强正式的刑事司法体系和治安监管；

	  减少风险因素；

	  非暴力解决冲突；

	  强化社会资本。

这些应对政策常常试图彼此互相结合，并越来

越多地成为正式规范和程序的构成要素。另外，还

有许多单一目标的举措，这些举措则主要用于解决

特定类型的罪案。

通过有效的城市规划、设计和治理提升城市安

全和保障所基于的原则是建成环境的特征与犯罪机

会相关。因而我们试图通过各种方法改变建成环

境，进而减少甚至消除犯罪的机会。规划系统的

作用是其中的关键，因为大多数的开发是通过规划

系统得以传达。在已进行尝试的国家的经验证据表

明，这一举措无疑可以扩大解决犯罪的有效方法的

范围。

社区途径涵盖的方法十分广泛，包括信息收

集、政策及项目决策的过程、实施，以及为提高社

区积极性创造机会等等。这些方法的本质是认识到

解决犯罪和暴行的举措应该与地方社区共同完成，

而非为了社区完成。这些方法的核心在于受助者需

要认识到他们应该为制定计划、实施举措以及掌握

主动权而做出贡献。

在此背景下，本部分对一个普遍举措进行了分

析，即强化社会资本。这意味着我们不仅要提升团

体和社区积极应对犯罪和暴力的能力，还需要为提

升社区的复原能力创造条件。现有证据表明，相比

起弱势社区，强大的社区能够更好地打击犯罪和暴

力行为。因此提高社区应对能力，并提供条件帮助

社区巩固应对过程的相关举措具有极大的价值。

加强正式的刑事司法体系和治安监管历来是应

对犯罪和暴力最主要的工具，但世界上一些地区的

经历显示这样的方式存在一定的问题。这些问题包

括体系中的腐败行为、应对不断变化的犯罪环境的

灵活性丧失、工作所需的资源和技能缺乏以及低效

的实践。其中刑事司法体系和治安监管的腐败问题

对公众的信任具有尤其大的打击，因为民众往往非

常依赖这些机构进行的日常逮捕和审判罪犯的工作。

到目前为止，以减少风险因素为目的的应对政

策主要集中在解决针对女性的暴力上，并致力于防

止年轻人走上犯罪道路。很大一部分解决针对女性

的暴力的工作需要家庭和地方社区的充分参与，因

为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暴力行为与当地文化紧密相

连。而防止年轻人走上犯罪道路的相关策略通常需

要采取包括创造就业在内的一系列广泛措施。至于

非暴力的解决冲突，则更多是一种哲学理念，而非

解决犯罪和暴行的具体政策。但是它依然是另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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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上的应对政策。作为哲学理念，它有助于解决

那些尚未得到重视的犯罪和暴力—不仅能够解决

眼前的问题，还能提供有价值的生活技能。

最后，我们需要重视制度的作用。各级政府的

应对措施及合作伙伴关系形成了一个可行的制度，

以此鼓励各方兴趣组织和相关利益团体的参与。这

对于减少城市犯罪与暴力的多种途径的成功有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

1  See www.humansecurity- 
cities.org, 2007, p27.

注释 NOTES



本章记载了城市犯罪与暴力的全球现状和趋

势。它既是第四章中应对政策的基础，也是第十章

所提出的措施的前言。在检验城市犯罪和暴力上，

第二章的分析框架通过关注其弱点和风险，以及其

在全球、国家、地区、社区、住房和个人等不同层

面的影响呈现出来。首先要强调的是，本章及下一

章中关于城市犯罪和暴力的话题包含大量且正快速

增加的文献。这不仅表明了城市犯罪和暴力这一主

题对于个人、国家和全球的重要性，也意味着在接

下来的几章中不可能对该领域进行完全全面的审

查—当然，这也不是本报告目的。本报告旨在提

供一种对现状和趋势，以及政策和策略的评估，它

涉及犯罪和暴力的预防、减少和缓解等方面，这是

我们创造更安全城市的根本。本章共分为五部分。

第一部分描述分析框架和基本情况，解释了关键

概念和术语的定义，并对犯罪数据的质量和可用性做

出评论。第二部分“犯罪与暴力的频率与变率”讨论

了在全球、区域、国家和地方各个层面的犯罪率。第

三部分“犯罪与暴力的潜在因素”则讨论了引发犯罪

与暴力的相关因素。第四部分探讨了犯罪和暴力的影

响，随后的第五部分则进行了简要的总结。

本章分析框架
ANALYTICAL FRAMEWORKS FOR THE CHAPTER

作为可预言现象的犯罪与暴力
Crime and violence as predictable phenomena

就像自然灾害一样，犯罪和暴力是一种可预

言的现象，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全球各大规模的

城市。犯罪和暴力常被视为离散事件，是长期选择

的结果，其过程有着潜在的根源，这些根源包括全

第三章

城市犯罪与暴力：现状与趋势

Chapter3

URBAN CRIME AND VIOLENCE: 
CONDITIONS AND TRENDS

球经济变化、国家形势、城市发展水平及速度等方

面。另外，犯罪与暴力还和更直接的风险因素有

关，比如唾手可得的毒品和枪支等。

“普通”或传统的犯罪和暴力是一种社会病态，

理所当然与城市相关。但应该清楚的是，大多数城

市的大多数地方是安全的，而且大多数类型的普通

街头犯罪倾向于反复发生在特定的位置—即热点

地区—它们也是公民和政府官员早已知晓的犯罪

场所。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犯罪与暴力是可预

测的事件；事实上一些研究也表明，相对于犯罪预

防，首要问题不是谁犯了罪，而是它发生在哪里。1 

恐惧文化与媒体
Cultures of fear and the media

虽然犯罪、暴力和恐怖主义的问题很复杂，但

显然，它们带给人们的恐惧心理是全球性的问题，

而且这种恐惧感被各种形式的媒体（包括由互联网

和煽动性的新闻报道）日益放大。例如，拉丁美洲

的媒体报道了很多耸人听闻的关于青少年暴力和青

年犯罪团伙的新闻，在构建恐惧、不安全感和暴力

的景象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2同样，尽管还不清楚

国家“小报”的读者是否一开始就更倾向于担心暴

力犯罪、盗窃和汽车犯罪，但英国犯罪调查发现，

这些人的担心程度可能是读“大报”的人的两倍。3

大城市的居民以惊人的速度接触到大量的信息

（这其中也包括错误信息），尤其当这个世界已越来

越被互联网、电子邮件和手机编织在一起。如今市

场经济体越发呈现出工业化和民主化的状态，其中

冲突和企业通常都受法律制约，而信息的快速扩散

正成为其重要命脉。但是，媒体也影响了世界上一

半的人口，有人形容他们处于不受监管的“影子经

济”（Shadow Economy）之中，在这里，暴力取代

传统的犯罪和

暴力是一种社会病

态，理所当然与城

市相关

对犯罪、暴力

和恐怖主义的恐

惧感是全球性的问

题，被各种形式的

媒体日益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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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国家法制成为争端的最后仲裁者。比如下面将要

讨论到的新兴的犯罪网络—被一些人称为“全球

化的邪恶软肋”4—已经在许多国家和城市帮助

下培育了影子经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媒体

形象从未像恐怖主义那样激起那么大的恐惧，而恐

怖主义远不如普通犯罪或有组织犯罪那样普遍和严

重。当然，这一点是在预料之中的。

由于媒体是引发全球恐慌的关键，从其突出和

描述问题角度来看，它在构筑当地的不安全感方面

也起了重要作用。暴力文化确实渗透到媒体的许多

报道中，无论是对妇女的暴力行为、警察暴力，还

是青年帮派暴力的影响，在社会上都广为认知。我

们要认识到，理解和考虑恐惧对于分析犯罪和暴力

的影响及其应对至关重要，因为我们不仅需要解决

犯罪和暴力现象，也要解决更广泛意义上的恐惧情

绪和不安全感。

国际法律框架与趋势
International legal frameworks and trends

本章的讨论基于这样一个观点，即人们从犯

罪、暴力，以及能够产生恐惧和不安全感的事件中

获得安全是一种公共利益和基本人权，这与获得干

净的水、空气和避难所的权利别无两样。这些原则

已经在国际层面上被接受，正日益得到国家、地方

政府以及当地社区组织的认同。与此相一致的是，

预防犯罪的方法已获得了公信力和动力，以下是若

干相关的近期举措：如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5/9号 决 议（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Resolution 1995/9 of 24 July 1995） 以 及 联

合国犯罪预防指南（United Nations Guidelines for 
Crime Prevention）5的发展和再度确认；《联合国打

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及其三个协议的生效6；以

及作为全球反腐败计划（Global Programme Against 
Corruption）一部分的联合国反腐败工具（United 
Nations Anti-Corruption Toolkit）的普及等。7

正式和非正式制度
Formal and informal institutions

很显然，由于受害者和犯罪者都受到公共政策

中的规则、决策和程序的影响，还受到“那些通常

是不成文的，但是有着一定社会认同感的，在官方

认可的渠道以外产生、交流和实施的规则”8的影

响，因而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在调停或加剧犯罪和

暴力带来的影响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许多情况

下，非正式制度要胜过正式制度出台的政策，下面

以巴西和俄罗斯为例进行阐释。

正式和非正式

制度在调停或加剧

犯罪和暴力带来的

影响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

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正式的制度规则可

以在多个不同层级的处置方式中得到体现，下面将

进行详细的讨论。正式的制度规则包括一些基于犯

罪和暴力的现状和趋势的基础之上反复出现的主

题，还包括社会、经济、情境和执法干预措施，或

者是这些措施的组合。例如，基于已知的就业、青

年人口和犯罪风险之间的关联，从肯尼亚和巴布亚

新几内亚到美国提出的一项公共和私人的犯罪预防

计划方面的重大战略，主要为城市里失业的年轻人

提供培训和工作机会，其中以男性为主。9考虑到当

地具体的实现策略，这样的项目不一定总是有效，

但是其表达的愿望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可。

非正式制度代表一种文化规范，它不受官方计

划或公共政策的制约（尽管可能受到它们的影响）。

例如，虽然巴西法律禁止法外处决，但是有时警方

会受到安全体系中的非正式制度、舆论压力和激励

诱因的怂恿而处决那些本可能逃脱起诉的嫌疑犯。

在前苏联，“blat”系统虽然不被国家认可，但是仍

被人们广泛用于获取在苏联计划经济中无法提供的

商品。这便是通过“被禁止但可能的”方式来获取

本得不到的物品。10

在一些实例中，非正式制度发挥着重要和积极

的作用，例如，在将社区内的冲突移交正式司法系

统之前，为其解决提供调解机制，这能为未成年罪

犯提供一些其他渠道。相关实例证明由公共政策支

持和批准的非正式制度确实有助于社区安全。例

如，坦桑尼亚的Sungusungu是一群有组织的人（村

防团），在当局和政府提供保护的行为中起到一定的

作用，以保证政府执法和对人民生命财产的保护。

Sungusungu通过了《人民自卫队法律（杂项修订）

法 案》1989（1989年9号）［Peoples’ Militia Laws
（Miscellaneous Amendment）Act, 1989（No. 9 of 
1989）］的法律认可。它被赋予的权力类似于那些在

既定警员身上的警察军衔。11这个团体由社区建立，

通过招募失业青年组成，让他们接受民兵训练并获

得来自社区和城市各种形式的支持。社区有时会提

供财政支持，而市政当局通常会提供物质支持, 比如

提供制服等。

当然也有实例表明正式和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差

别并不清晰，在达尔富尔和伊拉克的暴力冲突便是

一个证明。在这种情况下，难以区分对公民实施暴

力的是正式还是非正式的机构。而在其他情况下，

当有效保护法律和制度的合法国家力量缺乏或无效

时，犯罪团伙则经常填补了这一空缺，比如俄罗斯

黑手党在苏联垮台和新兴犯罪团伙在拉丁美洲大城

市地区的无法无天之后，便开始进行大量的扩张。 



第三章：城市犯罪与暴力：现状与趋势 49

关键概念与术语
Key concepts and terms

犯罪从根本上可被定义为一种违反法律，可以

由国家或以国家名义实施处罚的反社会的行为；由

此产生的一系列处罚行为根据不同地区和文化而相

差悬殊。在这一背景下，犯罪预防的方法和分类方

式主要集中在罪犯、惩罚、治安、修正、受害者，

以及社会学、文化和经济方面的犯罪事件等方面。

这些侧重点衍生出大量有关预防策略的文献，12这些

策略包括：分析罪犯的道德、心理、经济和社会条

件，制定警察战术，评估监狱和惩戒中心的效用，

救助城市的贫民窟居民，以及解决与城市规划设计

相关的物质上和管理上的问题。

暴力有多种定义方法和分类方式。世界卫生组织

（WHO）将暴力定义为“针对自己、其他人、团体、

组织，故意使用威胁或者武力，导致受伤、死亡、心

理伤害、不良发展或损失的行为” 。WHO根据暴力是

否为个人行为、人际间行为或集体行为将其进一步分

类。13也可以根据犯罪者、受害者和犯罪表现将暴力

进行广义分类。14这种分类方式见表3.1。
这种分类方式具有较好的包容性，不仅将注意

力集中在那些受媒体关注的暴力形式上，而且对专

门针对妇女、儿童以及源自国家的更明确的暴力形

犯罪从根本上

可被定义为一种违

反法律，可以由国

家或以国家名义实

施处罚的反社会的

行为

式也十分关注。除此以外，我们还确立了结构性暴

力这一概念。15这涉及暴力的非物质行为或间接形

式，它们已经从历史经验中脱出，融入社会、经济

和政治制度之中。在这种背景下，暴力是“融入社

会结构的……显现为一种不公平的力量和不平等的

生存机会”。16这种间接的暴力形式包括剥削、排

斥、不公平、不平等和歧视。

犯罪与暴力之间的关联
The linkage of crime and violence

尽管许多犯罪不需要暴力（如盗窃以及与毒品

有关的犯罪），一些暴力行为也可能不是犯罪（比

如那些有法可依的行为或合乎文化规范的行为），但

犯罪和暴力紧密相关。然而，二者之间有着很大的

重叠，如谋杀、持械抢劫和包括性侵犯的袭击等案

件。在下述犯罪的大类中可以根据暴力来区分犯罪

类型。某些类型的暴力在一些司法管辖区可能不被

视为犯罪，或者在宗教统治文化框架下是非法但可

容忍的。在这些情况下，暴力深深植根于习俗，以

致成为生活结构中可接受的部分。

尽 管 国 际 犯 罪 被 害 调 查（International Crime 
Victimization Survey）（ICVS）使用了11种传统犯罪类

型，总体受害率的计算也以此为基础，17但是犯罪在

犯罪和暴力二

者之间有着很大的

重叠，如谋杀、持

械抢劫和包括性侵

犯的袭击等案件

 表3.1  城市地区

暴力的范畴、类

型和表现图 

Table 3.1  
Roadmap of 
categories, types 
and manifestations 
of violence in 
urban areas

资料来源：Moser, 
2004,p5 

暴力范畴
以实施者和/或受害者

区分的暴力类型
表现

政治 • 国家和非国家的暴力

• 游击队冲突
• 准军事冲突
• 政治暗杀
• 政党之间的武装冲突

制度
•  国家和其他非正式制度的

暴力，包括私营部门

• 警察的法外制裁
• 对工人健康和教育的身体或心理虐待
• 州或社区治安维持会—对帮派和街头流浪儿童进行定向社会清扫
• 由社区成员对嫌疑犯处以私刑

经济

• 有组织犯罪
• 商业利益
• 罪犯
• 盗贼

• 恐吓和暴力当作一种解决经济纠纷的方式
• 街头盗窃抢劫和犯罪
• 绑架
• 持械抢劫
• 毒品走私
• 汽车盗窃和其他非法买卖行为
• 小型武器交易
• 在经济犯罪过程中包括杀戮和强奸的攻击
• 贩卖妓女
• 稀缺资源冲突

经济/
社会

• 帮派
• 流落街头的儿童
• 种族暴力

• 基于领土或身份的地盘暴力
• 小偷小摸
• 公社暴动

社会

• 家中亲密伴侣间的暴力
•  公共区域的性暴力（包括

强奸）
• 虐待儿童：男孩和女孩
• 父母和孩子间的代际冲突
• 无端/例行的日常暴力

• 男女的身体或心理虐待
• 身体和性虐待案件，在继父以及叔叔中尤为明显
• 生理和心理虐待
• 交通、公路暴怒、酒吧打架和街头冲突等各领域的粗暴言行
• 失控的争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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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范围内也可以分为三大类：个人或接触（暴

力）犯罪；财产犯罪；危害公共秩序和福利的犯罪。

人身接触犯罪
Contact crimes

犯罪的第一种类型包括针对个人的暴力行为，这

被认为是最严重的罪行。有时这被称为人身犯罪，18这

类犯罪一般包括杀人、攻击（包括那些由于遭受家庭

暴力而产生的攻击）、抢劫（包括武装抢劫）、强奸，

以及在某些司法管辖区中的绑架。它也可能包括诸如

扒窃等一些相对较轻的违规行为。尽管人身犯罪通常

不如财产犯罪那么频繁，但杀人、抢劫等也会危及个

人和社区的安全，对家庭、城市和国家造成显著的社

会和经济影响。人身犯罪通常对本地居民和外来人口

感受以及使用城市区域的方式有着显著的长期影响，

也影响着他们是否会被公共机构所承认（或忽略）。

人身接触犯罪危害了受害者的身心健康，有着潜在的

毁灭性。本章着重讨论杀人和抢劫案件，并通过记载

完备的文献资料进行详述。

财产犯罪
Property crimes

财产犯罪构成第二类犯罪。它没有个人犯罪严

重，但是对受害者有着很大的影响，并且对城市生

活的总体质量产生负面影响。在所有的犯罪形式

中，盗窃一般是最频繁的个体行为，其发生概率通

常远远超过暴力型犯罪以及其他类型的财产犯罪。

事实上，在大多数地方，绝大部分类型的财产犯罪

都是小概率事件。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在加纳的首

都阿克拉，从1980年到1996年间，报道显示袭击是

最高概率的个人犯罪行为。19还有相当数量的“轻

型”财产犯罪，包括破坏和“影响生活质量”的犯

罪，比如涂鸦和财产损害。

最严重的财产犯罪一般包括入室盗窃、盗窃和偷

窃（根据法学用语后两个通常是同义的）、纵火以及

其他在特定地区的与财产相关的罪行。所有的财产犯

罪中，入室盗窃可能是最具侵犯性的犯罪，它经常给

受害者带来长期的心理影响，抹黑社区和地区，并影

响规划和设计。入室盗窃会在下文进行详述。

违反公共秩序的犯罪
Crimes against public order

第三大类犯罪包括道德违规行为以及危害公共

秩序和福利的罪行，还可能包括反社会行为以及某

些类型的性犯罪和其他违法行为，诸如腐败、贩

卖人口、枪支和毒品。作为这个犯罪大类中的一

人身接触犯罪

危害了受害者的身

心健康，有着潜在

的毁灭性

所有的财产犯

罪中，入室盗窃可

能是最具侵犯性的

犯罪，经常给受害

者带来长期的心理

影响，抹黑社区和

地区，并影响规划

和设计

个例子，在加纳，这类犯罪体现为货币犯罪、叛国

罪、煽动叛乱、叛乱、骚乱、发表虚假谣言、逃避

兵役、卖淫和食品安全违规行为等20。在这类犯罪

中，其他不太严重的罪行包括公共场合酗酒和刑事

损害。欺诈、网络犯罪（包括身份盗窃）、其他所

谓的“白领”犯罪和环境犯罪等，可能会根据管辖

权、严重程度或其他具体情况，或被包含在危害公

共秩序犯罪的类别中，或甚至被列入有别于刑事犯

罪的民法领域。走私犯罪通常是有组织的，并且相

对复杂，有全球、国家和城市等不同级别。非法交

易等国际犯罪案例的增加常与更广泛的全球趋势相

联系，软弱无能的正式制度以及串通一气或脆弱的

公民群体往往加速了这一趋势。

数据问题
Data issues

以下是用于解释后文数据的几个重要的说明：

	  各国统计和记录犯罪的方法不同，在犯罪统计

数据生成和展示方面没有公认的通用标准。

	  报告犯罪往往与执法的普遍性以及民众的意愿相

关，这两点因素在不同国家有所差异，几乎所有

的司法管辖区都有很多罪行没有向当局报告。

	  通过调查获得的犯罪受害数据往往比警察的报

告具有更高的质量，尽管它们也依赖于人们的

记忆和合作意愿。

	  犯罪构成的定义各不相同，与文化、社会和法

律制度的差异没有相关性。

	  犯罪数据质量差异很大，和获取资源的能力相

关，因此，在犯罪数据的完整度、准确性上，

贫穷国家可能没有富裕国家做得好。

因此，鉴于以上这些限制，区域、国家和城市之

间的犯罪数据差异明显。此外，要注意从长远的视角

来理解区域和国家的差异，才可以获得对趋势最好的

了解。

尽管不同国家有所差异，通常有四个方法来统计

犯罪，包括：已报警或警察已知的犯罪；逮捕犯人过

程中收集的信息；基于犯罪定罪的数据；以及受害者

调查审计得到的犯罪率。罪犯访谈和住院记录也可以

用来收集犯罪数据，尽管它们不如警方报告、逮捕和

定罪率、受害者调查数据那样使用广泛。虽然这些措

施都有助于洞察犯罪状况和趋势，但所有的犯罪数据

都必须认真权衡上述的众多数据收集中的问题。

在认识到这些问题之后，我们应该关注特定的

传统性犯罪，研究和受害者调查显示这些传统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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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城市居民有显著影响，并对其所在的较大社区有

着复合效应。这些犯罪包括人身接触犯罪，诸如杀

人（通常是暴力犯罪的标志）和抢劫，以及财产犯

罪，其中财产犯罪以入室盗窃这一种非暴力但却

严重的犯罪为标志。此外，本章还考虑各种侵犯公

共秩序的犯罪行为，如腐败、有组织犯罪和走私犯

罪，包括贩卖毒品、军火和人口等。

犯罪与暴力的频率与变率
THE INCIDENCE AND VARIABILITY OF CRIME 

AND VIOLENCE

犯罪和暴力在全世界以及国家和城市中分布不

均。然而，它们对人类安全构成持续的危害和威胁，

通常个体，特别是穷人会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伤害，其

所在的社区也受到强烈影响。虽然犯罪和暴力必须在

独特的地域环境中考虑，但是其趋势同样会在更广

的区域层次上得到彰显。本章节将评述一些全球、区

域、国家和城市层面的犯罪数据，这些数据来自严重

的人身接触犯罪、财产犯罪和扰乱公共秩序的犯罪。

全球和地区的犯罪现状与趋势
Global and regional crime conditions and trends

来自联合国调查的图3.1表明在1980年到2000年
间，全球和区域层面的犯罪率稳步增加了约30%，从

每10万人中2300起犯罪上升到每10万人中超过3000
起。21但并不是所有的地区都这样。如北美等一些地

区的犯罪率在这二十年里显著减少，尽管其总体犯罪

率水平比其他地区高。直到约1999年，欧盟开始拥有

更高的犯罪率。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犯罪率在这

段时间有所上升，部分反映了从独裁政治到民主政治

的过渡和公民冲突。欧盟的数据掩盖了一个事实，即

不同国家经历了不同的犯罪率变化，一些东欧国家的

犯罪率增加，而一些西欧国家的犯罪率却在此期间减

少。我们之所以排除了非洲数据，是因为只有少数非

洲国家在指定的时间里提供了犯罪调查数据。

在北美和欧洲的高收入地区，普通犯罪水平相

对较高，这归因于人们愿意把各种类型的犯罪都报

告给警察；然而在中、低收入国家，相比于财产犯

罪，人们更愿意报告诸如暴力犯罪的严重罪行。技

术的传播为偷窃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并且人们更有

能力向警察报案，这都导致中等收入国家的犯罪率

随之增加。22

尽管北美的犯罪率更高，但其也经历了显著的

下降。虽然关于犯罪率的下降有许多不同的解释，

但有人建议将此归因于已经出台的对策，尤其以美

犯罪统计数据

经常少算贫穷的和

来自边缘化社区的

受害者，那里的犯

罪可能会更加普遍

国为代表。23然而，北美犯罪率的下降大部分要归

因于占犯罪事件中的多数的财产犯罪的减少，而且

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工业化国家更有可能报道此类 
犯罪。

各国犯罪现状与趋势
National crime conditions and trends

当把各个国家所有收入阶层的各种类型犯罪

都收集起来，这个数字是惊人的。例如，在2001
年一年的34个工业化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中，大约有

五千万起警方记录在案的财产犯罪和暴力犯罪事

件。24而根据2006年数据估计，这些国家占世界人口

比例不到五分之一，25由于还有许多犯罪行为没有

被报道，这个数字更触目惊心。此外，犯罪统计数

据经常少算了贫穷的和来自边缘化社区的受害者，

而那里的犯罪可能会更加普遍。尽管在过去的十年

里，犯罪率在每个国家的差异很大，像美国、俄罗

斯和英国这样的大国始终占有犯罪事件的大部分份

 图3.1  世界选定

地区每10万人的

犯罪总趋势记录  

Figure3.1 Total 
recorded crime
trends per 100,000
individuals in 
selected regions of 
the world

资料来源：Shaw et 
al, 2003, p42

 图3.2  52个国家

的警方记录在案犯

罪和蓄意犯罪：数

量和百分率的变化

（2001— 2002）26  

Figure3.2   
Police-recorded 
crimes and attempts 
for 52 countries: 
Changes in counts 
and rates (2001–
2002)26

资料来源：改编
自UNODC, 2005a, 
Table 2.1

世界上所有国家

欧盟

北美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犯罪数量和
犯罪率下降 
10个（19%）

犯罪数量增
加，但犯罪率
下降 4个（8%） 犯罪数量和

犯罪率增加 
38个（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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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此外，犯罪率在不同国家之间明显不同，这并

不总是纯粹由于人口规模的不同。例如，根据2001
年的数据，美国的犯罪率大约是塞浦路斯的六倍

（前者每10万人有3658起犯罪罪行，后者每10万人有

595起），但是人口却是它的383倍（3亿∶784000）。
虽然人口规模对于解释犯罪数量和犯罪率很重

要，但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因素起作用，如在地

方和国家层面报道和记录数据的方式等。

让我们再来看另一个样本，图3.2显示了2001年
到2002年间，在提供报警犯罪信息的主要工业化国

家中，有73%（52中的38个）的国家显示出犯罪数

量和犯罪率增加的趋势，19%的国家犯罪数量和犯

罪率下降，8%的国家数目增加但是百分率降低。27

总体数量和百分率的增加通常符合这一时期的受害

者调查数据。然而，这些数据包括“蓄意犯罪”，使

其难以与其他官方犯罪数据相比。考虑到数据收集

在很短的时间间隔内，因而不能对其犯罪趋势进行

清晰的判断。

全球和区域层面的杀人罪
Homicides at global and regional levels

由于杀人罪在很多情况下数据有重叠，因而要从

全球、区域和国家各个层面进行认识。杀人罪是暴力

性的人身接触犯罪，其定义通常包括故意和非故意杀

人。故意杀人罪是指一个人故意施加于他人造成的死

亡，包括杀婴。非故意杀人罪是指一个人非故意施加

于他人造成的死亡，包括过失杀人罪，但不包括致人

死亡的交通事故。28杀人罪被广泛看做是暴力犯罪的

一个最重要的指标，经常有很多其他较轻的犯罪（如

抢劫）与之相关联。此外，它是最有可能被报道的犯

罪。因此，杀人案很可能被警方记录。29尽管如此，

应当清楚杀人案与其他犯罪类型相比，特别是与如盗

窃和偷窃的财产犯罪相比仍是一种罕见的犯罪。

杀人率与地方独特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

因素有关，虽然一些类似的潜在风险因素往往是全

球性的，如贫困、失业以及鼓吹“暴力可能是解决

争端的一种方式”的文化和社会规范等。这些风险

因素将在“犯罪和暴力的潜在因素”一节中进行更

详细的讨论。图3.3显示了全球若干区域的杀人率。

它清楚地表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以及撒

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拥有最高的凶杀案比率，而欧

盟和阿拉伯国家的比率最低。从1990年到2000年之

间，世界贸易组织的数据显示，包括杀人罪在内的

暴力犯罪在全球范围内有所增长，从每10万人约6起
增加到每10万人8.8起。30

图3.4显示了不同地区的杀人罪和战争伤亡的发

生率。可以看出，非洲和美洲的杀人率达到两位数，

而东南亚、欧洲、地中海东部，特别是西太平洋的杀

人率明显较低。虽然高杀人率和低杀人率地区的一些

差异与许多因素相关，但是，以下两方面与其关系极

大，即广泛社会文化对暴力的约束力和刑事司法系统

的发展及其成效。非洲地区的高战争伤亡率反映了过

去十年发生了大量的局部冲突。研究表明，内战后的

这种致命影响在战争结束后还会持续大约五年，使得

人均杀人率增加约25%，这与收入水平变化、国家制

度的平等性或自然属性无关。31

图3.5报告了不同区域的杀人罪数据和自杀率。

在许多国家自杀被认为是故意犯罪。除了地中海东

部地区，在其他地区自杀率几乎是杀人率的逆趋

势。在其他方面，这些数据表明，与文化、社会价

值观和规范相比，贫困是与自杀关联程度更小的风

险因素，因为前者常通过阻止（或支持）自残行为

来解决问题。这个解释也强化了在塑造行为过程中

非正式制度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图3.3  凶杀案的

百分率：选定区

域的趋势（1986 

— 2000） 

Figure3.3  
Rates of homicides: 
Selected regional 
trends (1986–2000)

资料来源：Shaw et 
al, 2003, p48

 图3.4  杀人率和

战争伤亡 

Figure3.4  
Homicide rates and 
war casualties

资料来源：
UNODC, 2005b, p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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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杀人罪趋势
Homicides trends in cities

37个被选定进行杀人率调查的城市主要来自发达

国家，根据警方报告绘制了图3.6。图中也显示了欧盟

同一时期的平均水平。与37个国家的平均杀人率（每

10万人1.59起）相比，欧盟城市平均水平明显较高（每

10万人2.28起）。经历内乱国家的城市谋杀率（接近或

超过每10万人5起）明显增高，比如贝尔法斯特（北爱

尔兰）以及如塔林（爱沙尼亚）、维尔纽斯（立陶宛）

和莫斯科（俄罗斯）等政治和经济系统动荡不安的城

市。据报道，华盛顿特区拥有最高的谋杀率，与发展

中国家的谋杀率相当，甚至比后者还要高。华盛顿特

区汇聚了大量的风险因素，其中包括社会和经济严重

的不平等，高比例的贫困公民和枪支的普遍拥有等。

虽然不同地区和国家的犯罪率差异很大，据估

计，在最近五年里，发展中国家中60%的城市居民

都成为了犯罪受害者，而在拉丁美洲和非洲部分地

区此值为70%。32尤其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来

说，犯罪和暴力在城市地区通常更严重，而且呈快

速增长之势。在拉美地区，城市人口占80%，里约

热内卢、圣保罗、墨西哥城、利马和加拉加斯等大

都市地区的快速扩张与这些城市所在国家超过一半

的凶杀案相关。33里约热内卢的杀人率自1970年代以

来增长了两倍，而圣保罗的杀人率是过去的四倍。

在加勒比地区，牙买加整个国家凶杀案的绝大部分

都发生在首都金斯敦。34

判断全球层面的暴力趋势十分复杂，因为跨区

域（如图3.5所示）、各个国家以及城市内不同地区

的犯罪趋势有很大不同。如图3.6所示，美国一些城

市如华盛顿、旧金山的暴力犯罪率大相径庭，华盛

顿的杀人率和里约热内卢的比较相似，在2001年约

为每10万人45起。虽然东京和罗马的文化和地域不

同，但它们的杀人率差不多类似。35

各个城市的杀人率差别很大。2001年在圣保罗的雅

尔丁保利斯塔（Jardim Paulista）区的杀人率是每10万人1.2
起，而Guaianazes区则是每10万人115.8起。36关于导致这

些差异的因素有很多争论，包括不同地方的药品市场、

社区警务策略、社区环境文化和社会价值观等。

最近，杀人、攻击等的暴力犯罪在美国已有所

增多，特别是在50万至100万人的中小城市。37但尽

管最近暴力犯罪有所高涨，北美城市的犯罪率已经

普遍下降。亚洲和中东迅速发展的城市受到各种正

式和非正式的力量制约，始终比其他地方的城市地

区有着显著较低的犯罪率。诚然，这些不同的趋势

基于不完善的统计，但是它表明了虽然犯罪和暴力

可能是城市和区域中可预言的现象，但这种预言的

结果不是一成不变的。

对犯罪与暴力的恐惧
Fear of crime and violence

不管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对犯罪和暴

力的恐惧情绪都是普遍存在的。美国和英国的民意调

查表明，人们总是把犯罪当作日常生活中最担忧的事

情之一。应该指出的是，对犯罪的恐惧不同于对犯罪

的认知，犯罪认知是对犯罪行为发生的识别和认识。

 图3.5  世界卫生

组织统计的杀人率

和自杀率（2000）  

Figure3.5  
Homicide and 
suicide rates by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region 
(2000)

资料来源：Krug et 
al, 2002, p11

 图3.6  选定城市

记录的杀人案 

Figure3.6  
Recorded 
homicides in 
selected cities

资料来源：改编自
Barclay et al,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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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展中国家，人们也有这些担忧，正如在内

罗毕（肯尼亚），调查数据显示，超过一半的市民

总是或者经常担心犯罪。38南非的一项全国性调查发

现，大约25%的受访者指出，对犯罪的忧虑会干扰

他们创业，也会妨碍他们的日常出行决策。39同样，

在赞比亚，世界银行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对犯罪

的极大恐惧会体现在教师的工作决策中。40在拉各斯

（尼日利亚）全市的调查中，70%的受访者害怕成

为犯罪的牺牲者，而90%的人害怕在刑事犯罪中被 
杀害。41

基于联合国的国际犯罪受害者调查（ICVS, 
International Crime Victim Surveys） 和 相 关 数 据，

图3.7显示了35个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中的人群

被问及觉得晚上走路回家是否安全时的反应。很明

显，尽管人们对犯罪的恐惧无处不在，这种恐惧心

理也是极具差异的，据报告，巴西人对犯罪的恐惧

心理最严重，70%的受访者觉得晚上回家不安全，

而在印度，对犯罪的恐惧心理最轻微，只有13%。

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跻身前十。从地域来看，对犯

罪和暴力的恐惧倾向于与警方报告的犯罪以及犯罪

和暴力的受害调查相关。

入室盗窃是与

当地建成环境和设

计特点相关的最常

见的财产犯罪

抢劫
Robbery

抢劫可以被定义为通过使用暴力或暴力威胁取

走财产。42通常来说，抢劫这种人身接触犯罪在许多

司法管辖区可同时被归类为暴力犯罪和财产犯罪。

因此，相比较轻的犯罪，它更可能被报告给警察。

在发展中国家抢劫是一个主要的安全威胁和担忧。

这是因为它不仅导致对受害者的伤害和财产损失，

也会增加公众对犯罪的恐惧。43

图3.8表明1980年和2000年之间全球抢劫案的趋

势从每10万人约40起事件增加到超过60起。东欧、

拉丁美洲和非洲（主要在南非）的数据位于“高抢

劫率的国家”中。44北美的抢劫率显著下滑，从1992
年每10万人200起到2000年的120起。根据联合国调

查结果得出的抢劫受害率呈现在图3.9中。它表明拉

丁美洲和非洲的抢劫率高于世界上其他地区。尽管

研究的时间段较短，但是它和警方报告数据中的信

息相互印证。

基于犯罪趋势调查数据，图3.10显示南美洲抢

劫率最高，每10万人中就有442起抢劫案。其次是非

洲南部，每10万个人349起。南亚和中东抢劫率最

低，分别为每10万人中3起和2起。

虽然研究结果总体类似，但是数据间仍有一些

差异，这些差异可以归因于数据采集过程和不同分

区特异性的差别。如前所述，与警方报告相比，受

害者调查往往具有更可靠的数据，尤其是警方报道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受害者站出来的意愿。

盗窃
Burglary

虽然盗窃经常针对车辆，但它是和当地建成环

境与设计特点相关的最常见的财产犯罪。它通常被

定义为带有犯罪动机，对他人财产领域的非法进

入。像其他犯罪一样，构成盗窃罪的元素在世界各

地是不同的。例如在一些地方，从汽车中行窃不会

被认为是入室盗窃。在其他地方，构成盗窃所需的

元素包括强行入室或取走财产，而其他司法管辖区

却没有这些要求。高盗窃率对社区、城市和国家均

具有影响。商业和住宅财产经常是入室行窃的目

标。数据表明，平均而言，在一个五年周期里，全

球1/5的城市居民受到盗窃伤害。45

图3.11表明了基于受害者报告进行总结的1996年
到2000年间入室盗窃、抢劫和袭击的区域发展趋势。

数据包括了在1996年和2000年参加国际犯罪受害者调

查的31个国家。由于2000 年国际犯罪受害者调查中

 图3.7  受访者中

认为“在夜晚回

家感到不安全”

的比率 

Figure3.7  
Percentage of 
respondents stating 
that they ‘feel 
unsafe walking 
home at night’

资料来源：Nuttall et 
al, 2002, p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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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的国家数量和分布不同，因此在总结趋势时应谨

慎对待，尤其是涉及发展中国家的问题。46

调查数据显示，除了西欧之外其他所有地区的

入室行窃罪的比率都在下降，其中非洲、亚洲和拉

丁美洲下降相对明显。欧盟国家的警方报告数据

显示1997年到2001年间入室行窃率平均减少10%，

2001到2002年没有变化。47非洲国家，特别是非洲城

市地区，尽管报道的犯罪率减少，但仍有最高的入

室盗窃率，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受害人数超过人

口的8%（见图3.12）。
尽管盗窃是一种非暴力犯罪，但在非洲等发展

中地区，考虑到人们通常拥有更少的物品，它仍是

一种非常严重的犯罪。更多的非洲人认为他们比其

他任何地区的人容易成为盗窃的受害者。尽管如

此，非洲报告的入室行窃率为55%，亚洲报告的比

例只比其稍低，为40%。其他地区报告的盗窃率分

别是：大洋洲84%，欧洲72%，美洲59%。48就像许

多其他犯罪一样，报告的盗窃率在某种程度上往往

与警察、公共当局的获知能力和正直感相关。

亲密伴侣暴力与儿童猥亵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nd child abuse

亲密伴侣暴力行为（IPV，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在全球、国家和地方层面有着不同意义，为一种人身

接触犯罪类型，它可能导致杀人、伤害、财产损失或

对公共秩序的侵犯。伴侣间暴力行为由经常受到心理

虐待的配偶、现任或前任恋人发出，是一种野蛮的、

激烈的、强制性和威胁性的行为。伴侣间暴力也被称

为家庭暴力，在世界范围内对许多伴侣和家庭造成了

消极影响。由于家庭暴力的敏感性和隐私性，许多受

害者不向有关部门报案。49英国的调查显示，在2000
年有将近50万起官方报告的家庭暴力行为。此外，在

2001年有4%的女性和2%的男性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

这种家庭暴力与性无关。50美国一项全国性调查估计，

29%的女性和22%的男性在他们一生中是伴侣间暴力

（包括身体、性和心理虐待）的受害者。51

在全球范围内，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成为亲密

伴侣暴力行为的受害者。世界卫生组织（WHO）最

近的一项国际研究采访了来自十个不同国家的24000
多名妇女，内容是有关伴侣间暴力行为的经历。据

报道，秘鲁、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和孟加拉国的

大多数女性（51%到71%）遭受过亲密伴侣的身体暴

力或性暴力。其他国家的女性遭受的身体或性暴力

少一些，如巴西（29%）、纳米比亚（36%）和日本

（15%）。对大多数女性来说，遭到伴侣的性侵害没

有身体虐待常见。然而，30%至56%的受害女性遭受

了伴侣的身体暴力和性侵犯。52专栏3.1说明了南非

妇女的困境，包括与伴侣间暴力相关的一些潜在风

险因素。

通过以下因素可以预测出妇女更有可能成为伴

侣间暴力的受害者，这些因素包括年龄（年轻女性

风险更高）、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教育水

 图3.8  每10万人

中报道的抢劫案

发生趋势（选定

的区域） 

Figure3.8  
Trends in reported 
robbery per 
100,000 individuals 
(selected regions)

资料来源：Shaw et 
al, 2003, p.50

 图3.9  抢劫受害

率（以1年为统计

周期） 

Figure3.9  
Victimization rates 
for robbery (one-
year period)

资料来源：改编自
del Frate, 2003, p132

注：数据显示在一
年的时间里被抢劫
的人口比例。1989
年和2000年之间记
录的抢劫数据。

  图3.10  警方记

录的抢劫案 

Figure3.10  
Police-recorded 
robbery

资料来源：
UNODC, 2005b, p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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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无子女、缺少社会支持，以及在家庭组建一开

始就受虐待。以下因素可能诱发男性伴侣施暴：服

用药物/酒精、失业、经济压力，以及童年时期目睹

过家庭暴力等。53在某些情况下，当地文化、社会态

度和社会规范显著影响伴侣间暴力发生的可能性。

例如，赞比亚2002年的人口统计和健康调查显示，

79%的已婚女性认为女人出门未经丈夫的许可，发

生家庭暴力则是正当的。54同样在印度，已婚妇女

若是只有较少的嫁妆，那么将会成为家庭暴力的受

害者，施暴者不仅是丈夫本人，还包括其他的婆 
家人。55

暴力家庭往往成为虐待儿童的场所。儿童虐待

包括身体虐待、性虐待、心理/口头虐待、对儿童

的商业用途或其他利用，以及儿童治疗的疏忽和过

失。正如许多其他罪行一样，儿童虐待没有“通用”

的定义。例如，一些定义包括目睹家庭暴力，而另

一些却不然。每年有大量的儿童会接触到暴力。联

合国估计，每年有1.33亿到2.75亿的儿童经历家庭暴

力，其中以亚洲南部、西部、东部以及撒哈拉以南

非洲比例最大。56男孩和女孩通常遭受同等程度的家

庭虐待，并且同样成为剥削童工的受害者。然而全

球范围内，儿童性侵犯中的女童受害者占98%。57

大多数孩子受到他们的主要照顾者，即父母或

继父母的虐待，这些虐待主要发生在家里。因此，

一些孩子要么离家出走，要么被当局移放在寄养家

庭或孤儿院。在2003年，撒哈拉以南非洲12%的儿

童、亚洲7%的儿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6%的儿

童生活在孤儿院。58一个主要因素导致了孤儿院的高

收养率，即由艾滋病大流行导致的父母死亡。许多

孤儿面临着巨大的受虐和受剥削的危险。59早婚也是

受害儿童采用的一种逃避虐待的方式。当然其他可

能导致年轻人早早结婚的原因也很重要，包括文化

传统、宗教原因或获得金融安全。

越来越多的孩子在家庭之外受到伤害，如在学

校和医院。施虐方主要是照顾者以外的个人，如在

工作场所和社区环境的教师、警察或牧师。60《世界

暴力与健康报告》指出在2000年，国际上有5.7万名

儿童被杀。正如案例呈现出来的，虐待儿童不仅违

反基本人权，还经常被认为是与未来犯罪行为相关

的一个主要风险因素，最近的研究也有力地证实了

此点。61

流浪儿童
Street children

人为暴力、虐待儿童、家庭解体和贫困导致全

世界出现越来越多的流浪儿童和流浪家庭。最近的

全球估算表明大概共有数以百万计的流浪儿童，

一些数据认为达到了1亿。62其他更小范围的研究

指出，肯尼亚有25万的流浪儿童，埃塞俄比亚有

15万，津巴布韦有1.2万，孟加拉国有445226，尼

泊尔有3万，印度有1100万。63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NICEF，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 估

计，在中非共和国有超过6000的流浪儿童。64据估

计，拉丁美洲有数十万的流浪儿童，其中巴西占很

大比例。65伴随着城市化的步伐，未来可能会有越

来越多的流浪儿童。66以肯尼亚为例，专栏3.2显示

了那里的流浪家庭和儿童的数量几乎成指数增长。

由于缺乏任何形式的正式援助，许多流浪儿童为了

生存转向犯罪，最终很容易成为青年犯罪团伙的目

标成员。

  图3.11  一些犯

罪中受害的趋势

（1996—2000） 

Figure3.11  
Trends in 
victimization, 
selected crimes 
(1996–2000)

资料来源：del 
Frate, 2003, p135

  图3.12  去年一

年遭受盗窃的调

查受访者 

Figure3.12  
Survey respondents 
who have suffered 
burglary during the 
previous yea

资料来源：
UNODC, 2005b, p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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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罪
Corruption

尽管腐败有很多形式，但它通常被认为是一种

危害社会公共秩序的犯罪。目前还没有公认的关于

腐败的定义，但它可被概括为出于个人利益而滥用

公共权力的行为。67腐败对人类安全构成了日益严

重的威胁，在城市发展、规划、管理和规划设计以

及政策方面有重大影响。腐败可能涉及贯穿政府

的最高决策机关的“大尺度”，也可能出现在日常

的公共和社会事务中的“小”的或街道尺度。它通

常包括拉客、行贿或收受贿赂，有时可按照其“渗

透”在公共部门的不同层次分类。虽然“大尺度”

腐败对社会具有最广泛的影响，但任何形式的腐败

都会导致公众对政府公平、法治和经济稳定失去信

心。68腐败有一些度量标准。其中最广泛使用的是

由世界著名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开 发 的 清 廉 指 数（CPI，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和 全 球 腐 败 舆 情 表（GCB，

Global Corruption Barometer）。下面分别进行简述。

 清廉指数（CPI） 
The 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CPI)

清廉指数是对给定国家可知的腐败程度进行计算

得出的数值，它基于世界各地的商业人士和分析师的回

应，其中包括居住在被评估国家的当地专家。其数值

区间从10（高度廉洁）到0（高度腐败）。较高的分数意

味着较少的腐败。图3.13显示了158个国家的排名。它表

明排名前十的国家（最不腐败的国家）是以冰岛为首的

富裕的欧洲和海洋国家。处于排名末端的十个国家大

部分由东欧、亚洲、非洲和加勒比地区的贫穷和发展中

国家组成，孟加拉国和乍得排名最低。69

 全球腐败舆情表（GCB）
The Global Corruption Barometer (GCB)

全球腐败舆情表从世界各地的普通人或公众的

角度来显示腐败的范围和性质。2005年一项对69个国

家54260人的全球腐败舆情表调查结果指出，政党、

议会、警察和司法系统最为腐败。70图3.14就此点显

示了各个部门腐败的分布比例。宗教团体、非政府组

织、注册和许可证服务被认为是最不腐败的领域。

尽管反响因地区而异，但62%接受调查的国家

显示，政党是最腐败的部门。这一趋势自2004年以

来一直增加，如今有58%的国家民众认为政党是最

腐败的。如表3.2所示，按照地区来看，亚洲、西欧

和拉美民众认为他们的政党是最腐败的，而非洲的

受访者认为警察是最腐败的部门。在中欧和东欧，

政党和警察为并列第一的最腐败领域。

 专栏3.1  南非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Box3.1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 South Africa

南非对妇女（和孩子）的暴力犯罪率是世界上最高的。联合国毒品

和犯罪办公室（UNODC，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 and Crime）报道

的警方犯罪数据表明，在2000年每10万个人有123.84起强奸案。这在一

个人际关系和公共行为被暴力犯罪以及（通常）暴力所伤害和重创的社

会中是最令人悲哀和震惊的暴力形式。虽然南非暴力高发的原因是多方

面的和复杂的，但它们广泛涉及该国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的暴力历史。

我们也可以假定这个国家高度的贫穷和失业，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困难

和挫折加剧了本已动荡不安的社会和政治氛围。此外，我们与其他社会

共享的宗法观念使妇女获得经济上的独立非常困难。因此，许多妇女永

久无法离开她们的施暴伙伴，因而也不能保护自己和孩子远离身体、

性、情感、经济和其他形式的虐待。

资料来源：Zambuko and Edwards, 2007

 专栏3.2  内罗毕的流浪家庭和流浪儿童
 Box3.2 Street families and street children in Nairobi

肯尼亚城市发展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是流浪家庭越来越多。据估

计，在1975年大约有115个流浪儿童。到1990年这一数字增加到1.7万，

到1997年则超过15万。72在2001年，整个国家大约有25万名流浪儿童。73 

包括旧有流浪人口在内，估计总的流浪人口大约为30万。大部分这样的

流浪者分布在内罗毕，目前大约有6万个流浪者。流浪家庭长期或部分

时间生活在中央商务区的街道，因共同身份而结盟，在一定的可操控

“领土”上参与有组织的生存活动。这些家庭在缺乏保护和监督机制的

环境中生活，而这些保护和监督机制是正常社会中的基础保障。

流浪者的生存活动包括乞讨、扒手和偷窃、儿童卖淫、毒品使用和

贩卖。因此，公众普遍视流浪者为罪犯、小偷、吸毒者和影响市容的

人，认为他们应该远离街道。公民觉得大多数问题责任要归咎于那些曾

经是流浪儿童的罪犯。因为公众缺乏应对流浪儿童犯罪表现及其原因的

机制，所以他们对此感到恐惧，对所有这类事件都一概而论。

类似贿赂的小腐败普遍存在，但它对贫穷国家

的影响比富国更明显，在喀麦隆、加纳和尼日利亚

的一些家庭指出，他们在贿赂“税”上的花费至少

相当于20%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对城市居民来说，

特别需要对本来有权接受的服务实施贿赂，因为他

们比农村居民接受更多的服务。图3.15显示了在调

查国家中服务行贿的变化。前社会主义国家如立陶

宛、罗马尼亚、俄罗斯和乌克兰位于列表的顶部。

腐败和有组织犯罪密切相关。事实上，两者被

定性为“一个硬币的两面”。71研究腐败和有组织犯

罪之间的联系表明，一些社会经济因素，如贫困、

失业、社会财富、收入不平等、提高市民生活质量

的公共投资模式、司法独立水平、公务员独立性，

类似贿赂的小

腐败普遍存在，但

它对贫穷国家的影

响比富国更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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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民主制度力量等解释了国家中发生的腐败现

象。74在一些国家中，当重要自然资源的提取过程

缺乏包括有效的司法机构在内的国家监督时，腐败

发生的可能性也很高。例如，2004年透明国际组织

便指出，许多发展中和正在经历经济转型的地区的

产油国清廉指数得分较低，因为这些行业为现金贿

赂、挪用公款和高额定价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机会。75

由于它们“为贪婪和不平推波助澜”，腐败还助长了

公民内乱和城市战争。76下面的章节主要关注与有组

织犯罪相联系的各种条件和趋势。

有组织犯罪
Organized crime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定义，有组

织犯罪意味着“由三人或以上形成的已有一段时间

的有组织群体，行动一致，犯下一个或更多的本公

约规定的严重罪行，目的为直接或间接地获得金融

或其他物质利益”。77作为对人类安全的主要威胁之

一，UNODC认为跨国有组织犯罪一直以来具有以下

特征，即“妨碍全球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发

展”。由于企业极其多样化，有组织犯罪的利润来自

贩毒、走私、贩卖枪支、走私移民和洗钱等。作为

对其盈利能力的一种衡量方式，联合国毒品控制计

划预测世界金融机构的犯罪集团每日有10亿美元的

非法资金流通。在这些组织得以滋生的政治和社会

环境中，传统价值观往往让步于“不遗余力争取个

人进步的心态”。78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特别是在

全球化的背景中，有组织的犯罪团体适应了不断变

化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其适应速度比大多数国家对

其的约束能力更快。

评估国际犯罪组织的状况和趋势具有很大挑

战。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原因

有：不同组织操作（从本地到国际水平）的尺度不

同；通常犯罪的基本数据收集障碍，以及组织的神

秘性导致的数据收集障碍；团体的高度自适应结构

和动态性等。为克服这些问题，最近在世界经济论

坛（1997年至2003年）和代表156个国家的国际犯罪

评估小组的数据基础上进行了一个流行度分析和有

组织犯罪的全球分布分析，主要使用“统计标记”

的数据。79

统计标记的数据之一是有组织犯罪监察指数

（OCPI，Organized Crime Perception Index），

这是一个综合分数，指的是“由潜在的受害者

和专家所感受的，有组织犯罪活动不同类型的

政党
议会/立法机关

警察
法律系统/司法
企业/私营部门

税收
海关
媒体

医疗服务
公共事业
教育系统

军事
注册和许可证服务

非政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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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13  透明国际

清廉指数（2005） 

Figure3.13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2005)

资料来源：透明国
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2005b

 图3.14  最受腐败

影响的部门和机构 

Figure3.14  
Sectors and 
institutions most 
influenced by 
corruption

注：0 =不腐败;4 =非
常腐败。

资料来源：国际透
明组织，200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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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2005年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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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比如敲诈勒索和贩卖毒品、军火、人口

等。”80表3.3根据这种标志和其他四种有组织犯

罪的活动水平—影子经济的程度；未解决的杀

人案比例；公共官员的大额腐败行为；以及洗

钱的范围—来进行世界各区域排名。表3.3显
示，就有组织犯罪活动而言，大洋洲/澳大利亚

位于最低（最少）的综合排名，而加勒比海地区

排名最高（最多）。

虽然区域分数和排名顺序有一定的一致性，但

对于这些数字需要谨慎对待，因为一些国家的数据

有所缺失。然而，数据对地区的差异是有启发性

的，差异往往符合国家数据。图3.16说明了不同国

家使用OCPI的有组织犯罪的表现。

该指数显示，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有组织犯罪

具有较低水平。这同样适用于欧洲北部，而欧洲东

部和南部的意大利、西班牙，尤其是东欧国家如俄

罗斯和乌克兰，有组织犯罪水平有所提高。南亚特

别是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以相对高水平的有组织

犯罪而突出，而印度和中国比一些南欧国家如意大

利有更多的犯罪活动。非洲国家尼日利亚、安哥拉

和莫桑比克综合得分最高。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

区，海地、危地马拉、巴拉圭、委内瑞拉、哥伦比

亚、牙买加综合指数得分最高。81

市场全球化和日益复杂的通信技术等支持有

组织犯罪增长的条件在近期不大可能消失。有组

织犯罪随这些领域的发展而发展，已盛行于城市

毒品走私和贩卖武器、人口领域。后续章节将描

述与有组织犯罪这些方面相关的全球、区域和国

家状况和趋势。

 违法贩毒与吸毒
Illicit drug trafficking and use

贩毒可简单地定义为买卖毒品。这是一个巨

大的全球行业，常常发生有组织犯罪。此外，贩

毒和吸毒是全球、国家和地方潜在的犯罪和暴力

的基本风险因素。尤其是在城市地区，药物成瘾

增加了犯罪和暴力，增加了治安和卫生保健的成

本，导致家庭破裂以及降低生活质量。尽管长期

的总体趋势表明了打击毒品的成功，比如安第斯

山区古柯种植和亚洲金三角鸦片生产的减少等，

但是这些成效可能因其他地方的挫败而被抵消，

例如欧洲部分地区对可卡因的需求与亚洲和美国

对安非他命的需求均不断攀升，以及西非新开辟

的非法毒品交通路线。图3.17描绘了全球吸毒范

围。据估计，吸毒者在15到64岁的世界人口中占

5%，即2亿人。

走私是非法毒品交易的一个主要步骤。其他还

有栽培、生产、零售和消费。在这些步骤中，虽然

可以通过研究犯罪集团的活动以及评估毒品供应、

耕种面积和毒品获取来间接获得信息，但总体人们

对贩毒了解最少。毒品的获取和贩运路线因地区、

国家和毒品类型而异。82

大麻树脂有三个主要的目的地：欧洲西部和中

部（经过西班牙和荷兰）、近东和中东地区/亚洲西

南部地区（源自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供应），以及北

非。大部分提供给欧洲西部、中部和北非的大麻树

脂在摩洛哥生产。2004年，西班牙比任何其他国家

截获了更多的大麻树脂。

世界主要贩毒路线从安第斯地区，尤其是哥伦

比亚，直到美国，其中欧洲是安第斯地区生产可卡

因的第二重要的目的地。在可卡因的交易和使用方

面，亚洲和大洋洲比世界其他地方少，由于非洲西

部和中部是去往欧洲市场的一个转运点，2004年该

地区的使用量有所增加。

非法贩卖毒品是有组织犯罪团伙的一个主要利

润来源，他们往往把利润花在购买和营销非法武器

以及拐卖人口上。毒品、军火和拐卖人口之间的联

系是复杂的，由于这些组织及其进行的勾当具有动

态性和与生俱来的神秘特性，它们无法完全被人们

尤其是在城市

地区，药物成瘾增

加了犯罪和暴力……

导致家庭破裂以及

降低生活质量

亚洲（12个国家）
政党

4.2

议会/立法机关

3.9

警察

3.9

税收

3.5

非洲（8个国家）
警察

4.4

政党

4.2

海关

4.0

议会/立法机关

3.8

西欧（16个国家）
政党

3.7

议会/立法机关

3.3

企业/私营部门

3.3

媒体

3.3
中欧和东欧（14

个国家）

政党

4.0

警察

4.0

企业/私营部门

3.9

法律系统/司法

3.9
拉美和加勒比海

地区（15个国家）

政党

4.5

议会/立法机关

4.4

警察

4.3

法律系统/司法

4.3

 表3.2  按地区划

分的最腐败部门 

Table 3.2  
The most corrupt 
sectors by regio

注：1 =不腐败；5 =
非常腐败。

资料来源：透明国
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2005a,p5

 图3.15  公共服务

中的贿赂 

Figure 3.15 Bribes 
for public services

注：受访者中对他
们有资格获取的公
共服务实施贿赂的
人数比例。

资料来源：透明国
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2005a,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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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有组织犯罪的其他方面，如贩卖武器和人口

等，将在下面讨论。

 贩卖武器
Arms trafficking

非法武器的易于获取是增加犯罪和暴力率的一

个主要风险因素。像毒品走私一样，贩运武器往往

也是有组织犯罪的重点。贩卖小武器和轻武器使

武器更容易被大众得到，它们是年轻的团伙、有

组织犯罪团伙、准军事组织、反对派武装和恐怖分

子所选择的武器。它们被定义为“一个或两个人可

以携带，可以安装在车辆上或驮兽上”的武器，很

容易通过偷窃或合法出售战争和内乱残余的库存来

获得。83它们相对便宜、致命、便携、可隐藏和耐

用，可以在许多合法借口下伪装使用。从控制角度

来看，它们广受需要最重要的原因是它能够确保个

人安全，尤其是在缺乏有效监管或公共保护的情况

下。由于这些原因，小型武器广被贩卖，它们是促

进世界各地普通犯罪和暴力的主要因素。

 表3.3  有组织犯罪

监察指数（OCPI，

Organized Crime 

Perception Index）

的区域平均分数和

排名（地区排名）  

Table 3.3  
Regional mean 
scores and ranks 
on the Organized 
Crime Perception 
Index (OCPI) 
(rank numbers of 
regions)

资料来源：van Dijk 
and van Vollenhoven, 
2006, p5

OCPI平均值
和排名

OCPI
（排名）

非正式部门（排
名）

悬而未决的杀人案
（排名）

高水平的腐败案
（排名）

洗钱（排名）

大洋洲/澳大利亚 33（1） 1 1 1 2 1

西欧和中欧 35（2） 2 2 2 4 3

北美 44（3） 4 4 4 6 4

东亚和东南亚 45（4） 5 3 7 3 6

美洲中部 50（5） 4 13 3 8 13

近东和中东 50（6） 7 6 11 1 2

世界 54

南亚 54（7） 14 8 8 7 11

北非 55（8） 6 5 6 5

东非 55（9） 12 9 11 9

非洲南部 56（10） 10 12 5 12 10

南美 58（11） 11 14 10 13 12

欧洲东南部 58（12） 15 10 12 9 14

非洲西部和中部 60（13） 13 11 15 5 8

东欧 70（14） 17 16 14 14 16

中亚和高加索地区 70（15） 16 13 15

加勒比地区 70（16） 9 15 16 15

  图3.16  有组织

犯罪监察指数 

Figure3.16  
Organized Crime 
Perception Index

资料来源：van Dijk 
and van Vollenhoven, 
2006, p6

有组织犯罪监察指数
得分

无可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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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总体来说，武器往往从无监管的行

政管辖区流通到有监管的行政管辖区。84随着商品贸

易日益全球化，这已经成为更大的问题。小型武器

的非法贸易比法定贸易更难用文件证明，但有人估

计每年小型武器的非法贸易价值约10亿美元。85根据

小型武器调查，每年发生的战斗死亡中，约有10万
例是由于小型武器的销售导致的，而发生在战争区

域外的成千上万更多的死亡事件中，小型武器的销

售导致了其中的60% - 90%。据估计，在世界范围内

可用的小型武器超过6.4亿支，足以让每十人中的一

人武装，全世界每天都有1000人被枪杀。86

从中欧、东欧、俄罗斯、中国和其他非洲国家

抵达西非的合法和非法的武器中，有许多被经纪人

和私人卖家转化来获得利润。在巴西，从军事兵工

厂“泄漏”武器一直是武器进入贫民区帮派最基本

的方式之一。87过去几年肯尼亚特别是首都内罗毕

暴力犯罪的激增，部分归因于从饱受战争蹂躏的邻

国特别是索马里涌入的非法武器。88肯尼亚最近的

评估表明，每300个市民中就存在一个非法枪支拥有

者。89在内罗毕，这个数值可能会更高，那里的团

伙“提供了一个深而广的非法武器市场”，租用违

法枪支仅需15美元。90在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

共体）中，由于非国家武装团体的扩散，导致军火

走私问题和小型武器的可及性变得极度混合。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UNDP，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和美国国务院表示，西非至少有800
万支的非法小型武器，其中约有一半在犯罪分子或

叛乱分子的手中，代表了非洲大部分的非法武器所

在。91在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几内亚问题尤为严

重，旷日持久的内战使国家发生动摇。

 拐卖人口
Human trafficking

像毒品和武器贸易一样，拐卖人口也是一个全

球问题，涉及有组织犯罪集团，不同比例地影响着

妇女和儿童。拐卖人口的定义为：

募 集、 运 输、 转 移、 隐 匿 或 接 收 人

口，通过使用威胁、武力或其他手段如强

迫、绑架、诈骗、欺骗、滥用权力、职位漏

洞、收受好处，以实现一个人控制住另一

个人，目的是剥削。最低限度的剥削包括强

迫他人卖淫或其他形式的性剥削、强迫劳

动、奴隶制或类似奴隶制的行为、器官切 

除等。92

尽管没有准确的数据，但据估计，每年全世界

有70万到100万的人口被贩卖。93拐卖人口是一笔大

生意，为走私贩子带来巨大的收入。拐卖人口增加

了很多城市的服务提供问题，在很多城市由于一波

波的合法或非法移民，已经对这些问题不堪重负。

拐卖人口还产生了新的犯罪和暴力目标，这些人群

很大程度上不受正式制度保护，也不应由非正式制

度来承担。此外，拐卖人口违反国家法律的很多款

项，也违背了作为针对有组织犯罪公约的一部分的

联合国协议。94像其他罪行一样，它是一个复杂的过

程，而不是一系列的离散事件。

人口贩卖出现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其过程包括

至少四个阶段—募集、运输、剥削和洗钱。生活

在贫困之中、没有经济前景的妇女和孩子们，尤其

是女孩，特别容易成为人贩子的贩卖对象，他们往

往用工作和财政担保当做诱饵。迄今为止，虽然性

剥削是最常报道的剥削类型，但强迫劳动也是贩卖

问题的主要组成部分。拐卖人口经常与偷运人口混

淆，但后者常有同意协议，而前者包括强迫和犯罪

欺骗。95然而，在某些情况下两者并无明显区别，特

别是在运输这一阶段中出错的时候，结果对个体而

言是灾难性的。比如2001年有58名中国民工在去英

国的路上死在一个密闭的卡车中，又如2003年有19
名墨西哥移民在试图进入美国过程中在相似的情况

下窒息而死。96

 起点、中转点与终点
Origin, transit and destination points

UNODC数据揭示了当前的127个非法交易起点

国家和137个非法交易终点国家。97在98个非法交易

中转点国家中，有一些与起点国家重复。主要的起

点国家所在区域包括中欧和东南欧、英联邦、独联

体和亚洲，此外还包括非洲西部、拉丁美洲和加勒

比地区的国家。起点国家往往在经济上比较贫穷，

拐卖人口是一

个 全 球 性 问 题，

涉及有组织犯罪集

团，不同比例地影

响着妇女和儿童

  图3.17  全球层

面非法毒品的使

用（2004） 

Figure3.17  
Illegal drug use at 
the global(2004)

资料来源：
UNODC, 2006a, p8

全世界人口数：63.89亿

15-64岁的世界人口中不使用
毒品的人数：39.02亿（95.1%）

每月定期使用毒品的人数：
1.1亿（2.7%）

15-64岁的世界人口：
41.02亿（100%）

每年定期使用毒品的人数：
2亿（4.9%）

15-64岁的难处理吸毒人数：
0.2亿（0.6%）

*在15-64岁人口中所占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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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指数排名较高，最近有较多的政治过渡、内战

和公民分裂，且（除了拉丁美洲）比终点国家通常

会有更多的农村地区。

拐卖人口路径上的一些主要中转点国家包括欧

洲中部、南部和西部的国家，以及东南亚、美洲中

部和非洲西部的国家。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中转路线

是否流行，有一部分与政府机构的腐败和脆弱程度

相关。在过境区中转路线使用最多的一个国家是保

加利亚，该国腐败与有组织犯罪相联系，拐卖人口

被列为阻碍其加入欧盟的主要原因。98

拐卖人口对有组织犯罪来说相对风险和成本较

低。国际移民组织（IOM，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指出，“与其他非法交易形式如贩运

毒品或武器等相比，拐卖人口的投资只限于运输，有

时候还有证明文件、贿赂、保护和营销的花费”。99

此外，不像其他的非法商品如毒品那样只能卖到一

个消费者手里，贩卖的人口可以出售很多次。

最常见的目的地区域包括西欧、东亚和东南亚的

国家，以及西亚次区域的一些国家如土耳其。美国和

加拿大分别被确定为人口贩卖常见的目的地。德国是

以性为目的贩卖妇女和儿童的最多的目的地国家。100

成为非法拐卖的目的地国家有两个潜在的主要

原因：首先是目的地国家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第二

个是起点国家的受害者在目的地国家能够获得更多的

经济和生活机会。这种信念很容易被人口贩子利用，

他们猎捕的人通常生活在不良的社会和经济背景中，

并且缺乏教育。例如，联合国区际犯罪和司法研究所

（UNICRI，United Nations Interregional Crime and Justice 
Research Institute）进行了一项研究，记载了从罗马尼

亚被非法贩卖到德国的妇女的情况。研究指出：

募集人员针对来自农村地区、有着较低

水平教育、没有工作的年轻女性（17 - 28

岁）。她们虽然被招募，但是95%的受害者

关于她们将在德国承担的工作性质、工作条

件和生活条件是蒙在鼓里的。101 

通常贩卖的是从农村地区跨越国界以及在本国

内转移到城市地区的人群，以女性尤甚。受害者带

着所得到的对工作或者婚姻的承诺被引诱到城市

中，比如在老挝、越南和印度尼西亚，那里的许

多人被贩卖后在工厂劳役、受性剥削或在国内被奴

役。在厄瓜多尔，一些贫困的农民家庭被迫出售他

们的孩子去城市工作。在柬埔寨，由于城市对廉价

劳动力和性的需求，大量的农村女性被人贩子贩卖

到城市。102事实上，服务于城市性产业是贩运妇女

和女孩的一个主要原因。

青少年团伙犯

罪遍布世界各地，

部分原因是受到城

市化、排斥、贫困

和针对边缘化群体

制定的压迫性公共

政策等的刺激

许多来自边缘

化社区的年轻人加

入了帮派，帮派能

够帮助代替大家庭

以及提供主流社会

中没有的经济和社

会价值

青少年团伙犯罪与地方犯罪
Youth and territory-based gangs

像有组织犯罪一样，青少年团伙犯罪遍布世界各

地，部分原因是受到城市化、排斥、贫困和针对边缘

化群体制定的压迫性公共政策等的刺激。美国和欧洲

的瘸子帮等一些帮派已达到国际化水平，并形成“制

度化”，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拥有持久性的复杂的

组织构成、自适应的生存策略和满足当地社会需求的

能力。在美国，帮派暴力的增加普遍归因于可卡因

市场的增长，这一增长开始于1980年代，虽然实证研

究并未很明确地支持此因果联系。103在拉丁美洲，青

年团伙是构成城市暴力的主要方面，如众所周知的

pandillas、maras、bandas、galeras, quadrilhas、barras
和chapulines等多种帮派。104以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和

圣保罗的团伙为例，其暴力犯罪是整个拉丁美洲的传

奇，名为“上帝之城”的国际知名电影即是以此为蓝

本。在巴西，所有凶杀案的三分之二都涉及青年，105

在那里连六岁的儿童都卷入黑帮，作为放哨者和硬毒

品的搬运者。106除了贩毒，危地马拉的青年犯罪团伙

经常参与扒手、行凶抢劫、盗窃、巴士偷窃、绑架、

贩卖武器，以及各种形式的社会暴力，如领地冲突、

强奸和破坏他人财产等。107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那

里的快速城市化和贫困的影响尤为严重，许多来自边

缘化社区的年轻人加入了帮派，帮派能够代替大家庭

以提供主流社会中没有的经济和社会价值。

尽管有组织的城市青少年犯罪团伙常被视为是对

经济状况的一种回应，但一个研究表明，它通过强化反

动的身份，已发展为边缘化的年轻人反对主流文化和

现代化社会不稳定性的一种方式。108基于此，青年犯罪

团伙可以和有组织的犯罪团伙相区别，虽然没有可靠的

数据，但后者主要靠利润驱动。而据估计，在世界范围

内青少年犯罪团伙的成员数高达数百万，无论是在犯罪

率高的城市还是犯罪率低的城市都呈蔓延之势。虽然导

致这种趋势的原因仍在争论之中，但最近的研究表明，

有着高暴力犯罪率的城市往往存在有组织的青年犯罪团

伙，包括芝加哥、洛杉矶、里约热内卢、麦德林、加拉

加斯、金斯敦、拉各斯、摩加迪沙和贝尔法斯特等。109

虽然青年犯罪团伙经常参与普通的犯罪和暴力，

但他们的活动也融入了主流社会生活，因而使得对其

的镇压充满挑战。尽管团伙的社会性介入具有政治因

素，但是随着1990年代左翼运动逐渐衰退后，这种介

入已经逐渐远离了政治化趋势。最近的一项研究引用

了此领域一个中美洲记者的话，他指出：“直到最近

之前，来自中美洲叛逆的少年都还会进入山林加入游

击队；而如今，他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加入了街头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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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从事没有政治目标的共同犯罪团伙。”110

青少年杀人罪
Youth homicides

和青少年团伙犯罪密切相关的问题是青少年杀人。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数据，2000年全球大约发生19.9万起

青年杀人案，这意味着在各种类型的暴力下每天平均有

565个10岁至29岁的年轻人死亡。111图3.18表明了显著的地

区差异，在西欧和太平洋的高收入国家的青年杀人率最

低。在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和非洲杀人率最高。这正好

和大量年轻人口膨胀的地区相一致。杀人率低的国家包

括日本（每10万人0.4起）、法国（每10万人0.6起）、德国

（每10万人0.8起）、英国（每10万人0.09起）。拥有高青少

年杀人率的国家包括哥伦比亚（每10万人84.4起）、萨尔

瓦多（每10万人50.2起）、波多黎各（每10万人41.8起）、

巴西（每10万人32.5起）。其他拥有高青少年杀人率的国

家有美国（每10万人11起）、俄罗斯（每10万人18起）以

及阿尔巴尼亚（每10万人28.2起）。美国高青少年杀人率

部分反映出持枪政策和社会不平等性，而俄罗斯的青少

年杀人率则反映了其所经历的经济转型。

城市恐怖主义
Urban terrorism

城市恐怖主义是一种暴力行为，对发达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均造成严重影响。恐怖主义行为

属于“巨大的暴力”，和“日常暴力相比”，它试

图故意扰乱和破坏城市居民。112在本报告中，恐怖

主义被视为故意针对平民和城市基础设施的暴力行

为。本书并非调查恐怖行为的行凶者、来源或动

机—所有这些都在本报告的范围之外，这是因

为恐怖主义本身从不同角度来看时可以有不同的含

义，所以对恐怖主义的构成富有争议而且十分复

杂。虽然这一方式可能有一定的缺点，但它显然能

够避免“一个人心目中的‘恐怖分子’成为另一个

人心目中的‘自由斗士’”这样一个棘手的问题，并

回避了与目前“反恐战争”相关的基本类别。113

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袭击纽约，鲜明而生动

地反映出城市对于恐怖主义的脆弱性。由于若干因

素，城市对于恐怖袭击来说是极具吸引力的目标。

城市是人口密集的建设地带，因此爆炸的影响也随

密度增大而变大，能够实现攻击的影响最大化或在

很短的时间内造成大量破坏。这通常被称为“目标

效应”114 —这意味着城市的大尺度和高密度使它

们成为恐怖袭击的理想目标。此外，考虑到城市在

行政、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方面的作用，以及

所具有的超越国界的影响，115对城市的袭击可以得到

全世界更广泛的关注。在城市内，基础设施和服务

如公共交通和通信系统，以及商业区和购物中心、

餐厅、体育场馆、酒店、剧院和其他地方，有大量

的人群聚集，其造成大破坏的可能性更大，因而成

为恐怖袭击的关键目标。例如，在印度孟买的郊区

火车系统，日携带乘客量超过600万，是世界上最繁

忙的火车系统，116由于恐怖袭击带来的巨大后果，因

而在过去的十年里一直是一系列恐怖袭击的目标。

城市恐怖主义

是一种暴力行为，

对发达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的城市均造

成严重影响

在城市内…… 
基础设施……如公

共交 通和通信系

统……有大量的人

群 聚 集， 其 造 成

大破坏的可能性更

大，因而成为恐怖

袭击的关键目标

 图3.18  10岁至29

岁的年轻人中估计

的杀人率（2000

年）  

Figure3.18  
Estimated homicide 
rates among youths 
aged 10 to 29 
(2000)

资料来源：Krug et 
al, 2002, p26

注：杀人率由世界
卫生组织分区域和
国家收入水平计
算，然后根据量级
分组。

每10万人的杀人率

无可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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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恐怖主义事件的最新趋势
Recent trends in the incidence of urban terrorism

表3.4显示了发生在1997年以后的重大恐怖事

件，包括：2001年9月11日发生在美国纽约的对世界

贸易中心的袭击；在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对度假者

的轰炸；2004年3月发生在马德里的连环爆炸；2005
年7月的伦敦爆炸案和2006年7月孟买的火车爆炸

等。虽然这些恐怖主义行为是地方事件，但它们具

有跨越世界的国际影响力。因此恐怖主义行为与那

些发生在城市贫民窟的暴乱或干扰相比，往往能得

到更多的媒体关注和国际影响，哪怕后者可能会危

害更多的生命。虽然表中没有显示2007年的恐怖袭

击，但那年发生的恐怖袭击和随后的人员伤亡都与

伊拉克局势相关，在那里死于汽车爆炸的事件显著

增多。与此相关，我们要注意到最近的恐怖袭击更

多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参见表3.4）。如果不考虑以

色列的局势，那么发达国家的恐怖袭击较少。117仅

在2001年一年中，哥伦比亚总共经历了191起恐怖袭

击，超过了其他任何国家。118

尽管公共交通系统特别是通勤火车经常被当作

攻击目标，但最近的国际研究比较了几种不同的出

行方式，其结果显示，公共交通系统是非常安全

的，而在相比之下，汽车等其他的出行模式，对社

会来说是更大的风险。119例如研究指出，虽然并没

有故意降低恐怖事件的负面影响，但2005年7月7日
伦敦爆炸案造成了56人死亡，这大约相当于英国六

天发生的正常交通伤亡事故，“9 ·11”袭击杀害的人

数大约和美国一个月的正常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相当。

相比“日常暴力”或普通犯罪而言，恐怖袭击

的发生率明显较低。由于相比大量常见的犯罪，这

样小概率的袭击无法进行概率分析，因而难以计算

恐怖主义的风险。例如，2004年2月到2005年5月美

国国家反恐中心报告了发生在美国的13起恐怖主义

事件，大约在同一时期，联邦调查局认定了1032万
起财产犯罪和超过136万起暴力犯罪。120然而，最近

几年恐怖主义对城市的影响已变得非常大。

犯罪与暴力的潜在因素
FACTORS UNDERLYING CRIME AND VIOLENCE

本节讨论了和犯罪与暴力活动相关的若干因

素。犯罪和暴力这些令生活发生改变的事件的滋

生往往是出于一些风险因素的汇聚，这些因素包括

直接获得枪支、毒品和酒精。后两者是暴力的触发

物，而不是暴力发生的原因。这些因素暴露了个人

和社会关系特征，如人格特质、被虐待和忽视的历

史、不良的家庭环境、年龄和性别，以及冒险的生

活方式等。在更广的国家和社会（宏观）层面，犯

罪和暴力都与一系列长期的潜在因素有关，包括经

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环境，它们为犯罪和暴力行

为的发生提供机会和诱导因素，并制造伤害。下面

章节将描述其中一部分因素。

社会与文化因素
Social and cultural factors

在全球范围内，根植于社会和文化价值观中的

非正式力量可以说是鼓励或阻止犯罪和暴力的最强

大因素。在某些社会中，犯罪和暴力是日常生活中

常见的事情，并被社会和文化规范所接受，或（对

于“结构暴力”）被写入法律或受到法律鼓励。例

如，在喀布尔、卡拉奇和马那瓜，暴力与日常生活

交织在一起，已成为一种“惯例”或标准化的行为，

就像对许多贫民窟居民来说，“恐怖像平常一样”。121

结构暴力有助于使其他形式的、对个人有直接影响

的、基于种族和性别的、家庭的身体侵犯和性侵犯

合法化，这可能导致再次受害。例如，70%到90%的

 表3.4  自1997年

以来主要的恐怖主

义事件案例 

Table 3.4  
Examples of major 
terrorist incidents 
since 1997

资料来源：http://en. 
wikipedia.org/ wiki/
List_of_terrorist_
incdents

日期 事件
遇难
人数

受伤
人数

1997年11月17日 在埃及卢克索，持枪歹徒袭击游客 62 74

1998年8月7日 在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和肯尼亚首都

内罗毕发生美国大使馆爆炸案
225 >4000

1998年10月18日 在哥伦比亚安蒂奥基亚省的马丘卡附近，发生 

管道爆炸案
84 100

2001年9月11日 一系列被劫持客机撞向纽约的世界贸易中心和

弗吉尼亚州阿灵顿的五角大楼
3500

2002年5月9日 俄罗斯胜利庆典期间，塔吉斯坦Kaspiisk发生炸

弹爆炸
42 130

2002年10月12日 印尼巴厘岛，轰炸袭击度假者 202

2002年10月23-27日 俄罗斯莫斯科剧院发生人质危机 160

2002年12月27日 在格罗兹尼，车臣议会发生卡车爆炸 83

2003年2月7日 哥伦比亚的波哥大，El Nogal俱乐部发生爆炸 36 150

2003年5月12日 在纳门斯科亚的车臣镇，政府大楼发生了卡车

炸弹袭击
59

2003年8月25日 南孟买爆炸案:印度门和扎韦里集市 48 150

2004年2月6日 俄罗斯莫斯科地铁爆炸案 41

2004年2月27日 菲律宾超级渡轮14的爆炸案 116

2004年3月11日 西班牙马德里，通勤列车的连环爆炸案 191 1500

2004年8月24日 俄罗斯莫斯科，恐怖分子袭击两架俄罗斯国内

航线飞机
90

2005年7月7日 伦敦爆炸事件：炸弹在三个地铁列火车和一辆

双层巴士上爆炸
56 700

2005年7月23日 埃及沙姆沙伊赫，发生在旅游景点的爆炸 88 >100

2005年10月29日 印度新德里，市场发生的连环爆炸 61 200

2005年11月9日 约旦安曼，酒店发生三次爆炸 60 120

2006年7月11日 在印度孟买，通勤列车发生一系列的爆炸 209 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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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妇女遭受家庭暴力，其中有许多导致其他

伤害如强奸和谋杀。122

由于《胡都法案》（Hudood Ordinances），向当

局报告被强奸的巴基斯坦妇女中，几乎有一半被监

禁。这项法案认为在婚姻之外的性关系（包括强奸）

为非法行为。巴基斯坦妇女同时也是“荣誉谋杀”

的受害者，这是一种被社会和文化规范宽恕的私

人行为。每年有成百上千的妇女被她们的伴侣用焚

烧或泼酸的方式害死。123在埃塞俄比亚、泰国、萨

摩亚、秘鲁和孟加拉国，相当多的女性把亲密伴侣

暴力行为视作一种伴侣之间处理不忠实的可接受行

为。在埃塞俄比亚，60% ~ 80%的妇女相信，由于自

己未能完成家务或不服从丈夫，丈夫对待自己的持

久暴力是一个可接受的后果。124

在巴西、哥伦比亚、牙买加的许多贫民区和北

美的犹太社区充满着对暴力的文化认同和社会期

许，以及年轻男性的“男子气概”价值观—在

这些地方，边缘化的年轻人期望用伤害或死亡来对

受到的侮辱进行复仇，他们还经常使用枪支。而另

一方面，文化可以缓解犯罪行为。例如，在中国香

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以家庭为中心的价值观使得

亲属关系结构得以扩展，构成一个亲和、兼容的社

会群体，大家赞成政府对犯罪和腐败的敌视，这被

视为地区维持犯罪和暴力率较低的主要因素。125同

样，在中东和阿拉伯国家，相对较低的杀人率和犯

罪率部分归因于在其文化中宗教和社会价值观的普

遍性。因此，犯罪和暴力显著受到包括宗教价值观

在内的主流社会和文化规范的影响，这常常压倒官

方和法律声明。但是，犯罪和暴力也可能由于立法

而得到加强，例如上面提到的《胡都法案》。

贫困
Poverty

很明显，犯罪对许多城市居民来说是一种生存

策略，由于严重的贫困，他们的态度和看法都深受

影响。例如，关于大伦敦东部南非小镇 (the South 
African town of Greater East London)市民的一个调

查表明，失业和边缘化戏剧性地影响了人们对暴力

犯罪的态度。126更多的失业受访者比有工作的受访

者更能容忍犯罪。超过一半的失业受访者认为，谋

杀、汽车盗窃和家庭暴力并不严重。对暴力的容忍

部分归因于反种族隔离时代的残余风气，对家庭暴

力的容忍度可能归因于失业男性和女性之间的紧张

关系。127女性往往在国内得到工作，而该工作男人

则不一定能够承担。在牙买加最贫穷的地区，年轻

人习惯于看到家中和街上的暴力。牙买加的高杀人

率部分归因于城市的贫困和帮派战争，以及由带枪

的年轻人在争取政治控制时组成的政党武装。128 

在全球层面，暴力性死亡的比率通常随收入而

异。表3.5中WTO的估计显示，2000年高收入国家暴

力性死亡的比率 （每10万人14.4起）低于中等收入国

家的一半（每10万人32.1起）。129图3.19中来自巴西

的调查数据表明，居民家庭收入越多，其亲戚遭谋

杀概率越小。

虽然繁荣的经济与较低的死亡率和杀人率相

关，但正如下面所讨论的，收入不平等可能是影响

犯罪率的一个更为突出、有效的因素。事实上，大

量的国际证据把贫困水平以及收入差距与犯罪和暴

力率相联系，虽然这种联系在各种文章中仍然广受

争议。130贫穷和暴力之间的因果联系也备受质疑，

一些研究者指出暴力之所以促进贫困，是因为在受

影响的地区它贬损了物质和社会资本，对巴西贫民

窟枪支、暴力与财产犯罪的联系的研究证实了这一

点。在国家层面，经济数据表明暴力侵犯资本，降

低经济增长，进一步使贫穷国家和社区更贫穷。此

外，在世界所有地区的极度贫穷的社区中，犯罪率

受制于地方盛行的文化和社会价值观。在加纳和印

尼的部分地区就是这种情况，强大的非正式社会控

制机制有助于保持较低的犯罪率。131中国香港和日

本也是如此，非正式和文化系统的影响倾向于减轻

与犯罪有关的危险因素。132来自美国贫困的拉美社

区的证据表明，强调保护规范和构建社会资本的

社区可以帮助保护青少年远离贫困及犯罪的负面 
影响。133

不平等
Inequality

在影响犯罪和暴力的因素中，社会中最富有和

最贫困成员之间的差距与贫困水平一样重要，甚至

前者更重要一些。和不平等密切相关的是就业、教

育、医疗和基础设施等机会的不平等一系列关键性

排他因素。134研究一再发现，以基尼系数衡量的收

入不平等（不平等分布的一个衡量）和高杀人率有

密切关系。135以两个主要的比较研究为例，一个是

使用1950年至1980年间的数据的18个工业化国家，

另一个是使用1965年到1995年之间的数据的45个工

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其结论是收入不平等对杀

人率有重要、积极的影响。136

GDP的增长被认为与杀人率呈负相关，虽然

这常常和收入不平等相抵消。这通常针对一般暴力

犯罪而言，但是其反面也适用于财产犯罪：更高的

GDP增长意味着更高的财产犯罪率。这表明，繁荣

大量的国际证

据把贫困水平以及

收入差距与犯罪、

暴力率相联系

在世界所有地

区的极度贫穷的社

区中，犯罪率受制

于地方盛行的文化

和社会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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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的增加与财产犯罪的增多相关。同样，城市中

繁荣的地区或邻里经常发生更多的财产犯罪。最近

的研究表明，个人的财富与其成为犯罪受害者的风

险密切相关。在收入不平等十分严重的国家，个人

成为犯罪受害者的风险高于那些收入不平等相对较

轻的国家。137

性别、种族、民族和宗教的不平等也是对妇女

和少数族裔引发暴行的主要因素。虽然对妇女和儿

童的暴力发生地点通常是家里，但种族、民族和宗

教不平等通常在社区环境中表现出来。卢旺达是这

其中一个臭名昭著的例子，胡图族的团体针对图西

人的暴行导致多达80万人被屠杀。

城市化速度
Pace of urbanization

虽然早期的研究未能证实犯罪和城市化速度之

间的关系，138但更多最近的研究发现，在世界一些

地区，城市化的速度与高犯罪率显著相关。例如，

17个拉丁美洲国家的调查结果表明，位于快速城市

化地区的家庭比那些处于平稳发展期地区的家庭更

有可能成为受害者。139在拉丁美洲，城市增长被视

为犯罪率的强有力的指示器。140这些发现表明在某

些高增长地区，城市化和犯罪之间可能有更广泛的

相关性。

快速城市化的影响也造成了直接伤害，在拉丁

美洲快速发展的城市中，人们已经对警方和司法解

决问题失去信心。141因此，在快速发展的地方，当

在 世 界 一 些

地区，城市化的速

度与高犯罪率显著

相关

局为满足公共安全和提高安保能力充满了压力。当

期望没有得到满足时，公民变得愤世嫉俗，不再信

任公共机构。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在未来20年，

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城市增长均将发生在发展中国家

的城市里，而其公共机构还远远不足以应对快速城

市化的挑战。

此外，城市化的速度与人们拆迁的速度相

关，其导致的人口不稳定与犯罪密切关联。快速

增长的城市中心通常是人流量很大的地方，并且

通过维持社会稳定来对犯罪行为进行非正式的社

会控制通常是不牢固的和缺乏保护的。因此，这

种“短暂性”是一个重大风险因素，并且助长了

城市地区的有组织犯罪和一般犯罪，尤其当其发

生在“非法移民、毒品贩子和性工作者倾向于聚

集”的地方时。142例如，居住在莫尔兹比港（巴

布亚新几内亚）棚户区的33万人口中，几乎一半

的城市居民是相对近期的城市迁入者。这些居民

点被认为是城市中犯罪活动的主要来源。贫困、

缺乏正规的就业、对公共当局提供保护和正义缺

乏信心，以及村委会和法庭中日趋不稳定的传统

社会文化体系等，都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143专

栏3.3以巴西圣保罗的新兴增长为例，展示了快速

的人口增长和变化造成的破坏性影响。

预测表明非洲和亚洲欠发达地区的城市化速

度是最快的。少于50万居民的小城市和100万到

500万之间人口的中小城市比大城市增长快。预

计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现有城市地区的人口到

2030年将有最大幅度的增长。然而，这些地区

的机构—包括规划、刑事司法、社会服务和基

础设施系统—还不足以应对快速的城市化。

这一切无不显示了贫民窟和棚户区的增加、流浪

儿童、市中心的犯罪等产生的不良影响，而现有

居民难以得到足够的公共服务（包括安全与司法 
系统）。

城市规模与密度
City size and density

如果城市化速度和犯罪之间的关系尚不完全清

楚，那么城市规模、密度和犯罪之间高度复杂的联

系亦然。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在许多大型城市地

区，更多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越来越容易受到犯

罪和暴力的侵害。一个基本的理论认为城市规模和

密度都与社会病态，包括犯罪直接相关。144有证据

表明，城市规模和犯罪率呈正相关。145然而，相比

发达国家来说，这种关系在发展中国家可能会变得

更加明显。例如，在拉丁美洲，一个住在100万或更

 表3.5  估计的全

球与暴力相关的死

亡（2000年）  

Table 
3.5 Estimated 
global violence-
related deaths 
(2000)

注：a 四舍五入到最
接近1000的值. b年
龄标准化. c包括法
律干预造成的14000 
例故意伤害死亡。

资料来源：Krug et 
al, 2002, p10

暴力类型 数量a 每10万人的发生率b 所占比例（百分数）

杀人 520000 8.8 31.3
自杀 815000 14.5 49.1
战争相关 310000 5.2 18.6
总数c 1659000 28.8 100.0
低收入到中等收入的国家 1510000 32.1 91.1
高收入国家 149000 14.4 8.9

  图3.19  家庭收

入和被谋杀的亲

属（巴西） 

Figure3.19  
Family income and 
relatives murdered 
(Brazil)

注：MW=最低工
资：出版时每月大
约175美元。

资料来源：Zaluar,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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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口城市的家庭比一个生活在5万至10万人口城市

的家庭成为犯罪受害者的概率高78%，而相应的情

况在美国是28%。146在发展中国家，犯罪和城市规

模之间的联系可以解释为三个因素。147首先，在大

城市中由于富裕的受害者更加集中、有更多的机会

尝试各种类型的犯罪，以及拥有更发达的二手市场

以供被盗物品销赃等原因，犯罪回报可能更高。第

二，在大城市逮捕罪犯的可能性会降低，因为大城

市人均执法花销低，或者说与警察之间的社区合作

水平较低，再或者说每位居民需要更多的警察实现

逮捕。最后，大城市中有犯罪倾向的个人或潜在的

罪犯更多。

由于城市规模、密度和犯罪之间的互相关

联，许多城市试图阻止新住宅开发或限制其规

模，并阻止现有的居民区尤其是贫民窟的扩张。

如开罗、纽约、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所示，当城市

地区仅以人口规模为基础进行比较时会有许多例

外。不同的犯罪率表明，城市规模本身并不“导

致”犯罪和暴力，因为一些大城市如纽约有相对

较低的犯罪率，从而也否定了传统的观点。148尽

管有着截然不同的规模，但一个有关马达加斯加

市镇的研究表明，与预期的城市规模、密度的关

联不同，犯罪肯定与低人口密度、不安全感和隔

离感呈正相关。149

人口密度和犯罪在许多方面相联系。在对犯罪

和暴力率的影响上，混合因素如文化、社会经济发

展、政府和公民社会的力量控制等，可以说是和人

口密度同样重要的决定因素。在各种规模的城市

中，犯罪集中在特定的、通常是众所周知的地理区

域，人口密度只是影响事件发生的众多因素之一。

有证据表明，人口密度与不同种类犯罪的发生不总

是相关。例如，一些基于美国的研究表明，高密度

城市比低密度城市拥有更少的盗窃案。但根据这一

研究，机动车盗窃在高密度城市却又更常发生。150

这些不同效应被归结为机会、风险、付出与回报因

素，它们与住宅结构类型和计划或偶然的财产监督

相关。例如，对于窃贼来说，进入高密度居住社区

中的公寓大楼，比进入有着后门、后窗的分散郊区

住房更危险、更困难，因为后门窗不大可能处于监

视之中。

总之，对于预测犯罪率来说，城市的规模和密

度是重要的，但它们不是犯罪或暴力行为的决定因

素。其他因素可能更为重要，如当地、社会和环境

的因素，以及有关社会包容和凝聚力的经济力量等

定性因素。

糟糕的城市规划、设计与管理
Poor urban planning, design and management

最近有研究指出，城市环境是与犯罪和暴力

相关的风险因素。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如果城

市环境的规划、设计和管理很糟糕，那么会将公

民置于死亡、伤害和财产损失的危险之中。实体

犯罪预防和防御空间减少理论、152环境设计预防犯

罪（CPTED，crime prevention through environmental 
design）、153情境犯罪预防154和环境犯罪学155已经越

来越被实证研究所支持，表明建成环境的物质设计

和管理在促进或减少犯罪和暴力的机会方面发挥作

用。虽然与物质设计和管理相关的事件没有准确的

计数，但据估计，10%到15%的犯罪与环境设计和管

理相关。156

在全球范围内，每年总计有数百万起的事件因

此而起。所以，土地利用、街道布局、建设和场地

设计、交通系统规划、基础设施的改进—尤其

是照明和设施、景观的维护，以及活动和空间安排

等—已被证明对犯罪机会，以及随后的犯罪发生

率和对犯罪的恐惧有不同的影响。157在综合城市规

划实践中，缺乏整合的犯罪预防策略已被认为是推

动城市犯罪的一个因素。158物质规划可以在犯罪预

防/减少方面实现更有效的政策和非正式的监测，

有利于对人员和财产的保护。例如，街道拓宽工程

可以使警察和紧急服务车辆进入以前密不透风的城

市地区；新住宅的创造或商业发展可以改变交通模

式，可能提供更多的经济和居住机会；能够让人们

观察周围环境的网站设计可以减少犯罪机会。

有证据表明，四通八达的街道设计有利于城

市建筑物之间的车辆交通，这容易提高某些犯罪

机会，因为将会有更多的潜在犯罪者看到更多的潜

越来越多的证

据表明，如果城市

环境的规划、设计

和管理很糟糕，那

么会使公民处于死

亡、伤害和财产损

失的危险之中

据 估 计，10%
到15%的犯罪与环

境设计和管理相关

 专栏3.3  快速的城市增长和犯罪：以巴西圣保罗为例
 Box 3.3 Rapid urban growth and crime: The example of São Paulo,Brazil

从1870年到2000年，圣保罗的人口以每年5%的速率增长，这个城市

及其周边地区已有超过1800万人口。1940年到1960年之间，圣保罗中心

区的人口增长了171% ，在同一时期郊区增长了364%，这很大程度上是

由于农村人口的迁入。人口增长涌现出来了数以百计的非法事件，当所

需的正当法律程序标准水平较低或不存在，而惩罚性司法和治安维持的

水平较高时，现有的民事机构承受不住这样的速度和规模，也无法处理

这些条款对于服务的需求。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步伐，犯罪也有所增加，

这样在1999年，该市记录了11455起谋杀案，超过纽约市667起谋杀案的

17倍。迪亚德马作为圣保罗快速发展的郊区市之一，在2003年达到每10
万人141起谋杀案，是世界上谋杀率最高的城市之一。151



第二部分：城市犯罪与暴力68

在目标。还有人说这样会增加警方的成本。159一方

面，城市道路的方格网模式增加了犯罪者的进入和

逃跑路线，降低了被抓住的可能性，也有助于抢劫

和盗窃的发生。160另一方面，面对日益私有化的封

闭社区，四通八达的街道设计把城市编织在一起，

并且通过更多的利用城市公共交通来减少对汽车的

依赖。161尽管这些证据并不确凿，并且相关机制尚

未被完全理解，研究显示这些因素与城市中的常规

行为，以及罪犯和目标的互动具有相关性。162

由此，从规划和公共政策的角度来看，犯罪发

生的地点以及这一场所是如何进行设计和管理的，

至少和是谁犯罪这一问题同样重要。这是因为犯罪

和暴力倾向于重复出现在城市中相对有限数量的地

方，这些地方往往为犯罪提供了相应的环境。此

外，这些地方被公民和警察熟知，因此在某种程度

上可以预知犯罪事件，而其他大多数地方则是相当

安全的。为了应对这些挑战，第四章指出了世界各

地的城市在现有或新的城市规划及公共政策过程中

所采用的策略，主要是从场所出发减少犯罪的概率。

人口因素：青少年人口的增长
Demographics: Youthful population growth

大量国际数据表明，犯罪和暴力与年轻人口的

增长和比例联系紧密，特别是年轻的男性。一项采

用了1950年到2000年的44个国家的数据的跨国研究

显示，“人口中年轻人的比例以及城市的繁荣程度在

解释杀人案变量方面有着共同重要的作用”。163 单位

区域16岁以下的儿童数量 （孩子密度），已被认为是

导致英国某些住宅小区破坏行为的最重要的因素。164

在内罗毕（肯尼亚），这里的银行抢劫、暴力车辆抢

劫、破门盗窃和街头抢劫是主要的犯罪活动，犯罪

者的一个独特属性是他们都是年轻人，即十几岁和

二十几岁的罪犯。165

对于14岁到 44岁的人们，暴力一直被视为是

导致死亡的一个主要原因，166在一些贫困社区，它

是年轻人死亡的主要原因，特别是对于年轻男性而

言。例如第一章曾指出，在美国非洲裔男性中暴力

是导致其死亡的最重要原因之一；美国15岁至24岁
的非洲裔男性的杀人死亡率是同一年龄范畴白人男

性的12倍，是西班牙裔男性的2倍。16715到19岁的美

国非洲裔男性与枪械相关的死亡率是同一年龄范畴

白人男性的四倍。168一般来说，在面对小型武器暴

力表现的脆弱性方面，年龄和性别是基本因素。在

比较各国枪械杀人案时，这些风险因素尤为重要，

如图3.20所示。

小型武器调查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跨国数据报告

由此，从规划

和公共政策的角度

来看，犯罪发生的

地点以及这一场所

是如何进行设计和

管理的，至少和是

谁犯罪这一问题同

样重要

犯罪和暴力与

年轻人口的增长和

比例联系紧密，特

别是年轻的男性

显示，年龄在15岁到29岁的男性约占枪械相关杀人

案的一半，如图3.20所示，他们的杀人率往往比前

五个被选择国家的普通人群高得多。这一趋势不随

时间而改变。小型武器调查估计，每年全球死于与

枪支相关的杀人案的人中，年龄在15岁至29岁的男

性总数在7万到10万人之间。169

与青少年犯罪相关的其他因素
Other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youth crime

青少年犯罪和暴力率与其他因素有关，如治安

水平、定罪率和监禁率、毒品传统，以及塑造人特

别是年轻人的大量环境因素等。例如小型武器调查

总结认为，青少年人口本身不足以解释不同国家之

间暴力率的多变性。170它引用了一项美国研究，表

明与年轻人相比，以下因素对犯罪率有更大的影

响，这包括更多更好的训练有素的警察、监狱人口

的增加、流行病以及堕胎合法化等。171对于年轻男

性，当地环境因素与男性认同感、地位成就、声望

和社会经济权利相关，而这些环境因素在解释世界

各地暴力犯罪率的可变性方面是重要的因素。172

 青少年失业
Youth unemployment

除了上面描述的风险因素，失业是与年轻人中

犯罪和暴力率相关的一个基本问题。世界银行估

计，年龄在15岁到24岁的人中，有7400万人失业，

占失业人员的41%。173大多数研究表明，失业青年

更可能超常地成为犯罪和暴力的罪犯以及受害者。

失业，尤其是长期失业，削弱了人力资本，使得工

作的能力和动机“萎缩”。失业率也与社会的其他劣

势方面发生关系，如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功

能障碍和犯罪前科等。在这个意义上，就业与青年

和犯罪行为之间的联系是整个过程和一系列问题中

的一部分，而且只是一个插曲。174

影响青少年就业前景的因素莫过于就业市场的

全球化。最近在约翰内斯堡歌德学院的一个演讲声

称，数以百万的新工人已经增添到世界就业市场。

随着新工人的涌入，他们来自前苏联国家、中国经

济的重组、印度新经济前沿的开放，以及发展中国

家为削减官僚机构和增加国有企业中的私营部门而

承担的压力，“供给冲击”影响了世界劳动力市场，

尤其是年轻的求职者，175由此产生的不稳定导致年

轻人产生广泛的工作不安全感以及更多的社会分

裂，尤其是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那些生活在

贫困社区的年轻人。帮派成员进而为此提供了替代

途径，即从抢劫、勒索和其他类型的犯罪中获得非

法经济利益，并使用暴力作为一种资源来获得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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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176虽然情况因不同地区和国家而异，但总体

趋势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太可能得到扭转。

 驱逐罪犯
Deportation of offending criminals

与全球化密切相关的是把罪犯驱逐回其来自

的国家。这种现象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相当普

遍，那里的犯罪者被驱逐出美国。这部分解释了该

地区青少年犯罪和帮派活动数量的提高。在美洲中

部，青年团伙的显著增多归因于从美国遣返的萨尔

瓦多年轻人。这导致了帮派战争从洛杉矶贫民区“转

到”萨尔瓦多街道。177类似的情况发生在牙买加，

民众普遍认为被遣返者是犯罪问题的主要部分，在

那里团伙制造了大多数的谋杀案，并且受到社会的

束缚。事实上，在过去五年中，驱逐罪犯一直与帮

派暴力、勒索和与毒品有关的谋杀案相关。178在2001
年，“牙买加警方分析结论显示，被遣返者团伙成员

中的许多人来自美国东北部，他们参与了600起谋杀

案、1700起武装抢劫和150起与警察的枪战”。179在牙

买加一项驱逐罪犯的调查中，被遣返者对犯罪现场

的影响得以凸显。此调查显示了53%被驱逐的出境者

卷入了犯罪活动。180这样的罪行也包括了那些不向警

方报告的犯罪。在那些报告给警方的参与犯罪中，

78%的人不止犯了一个罪行，另有35%表示，他们已

经卷入了毒品相关的犯罪。

向民主化过渡
Transition towards democratization

暴力犯罪率在过去半个世纪里有了不同程度的

提高，跨国研究和纵向研究认为这是政府管治趋势

国际化的一个结果，而杀人率则是暴力犯罪的一个

指示器。报告研究了44个工业化国家在50年的时间

内的变化趋势，研究表明全球杀人率随着政治民主

化的显著增加而同时增长。181在拉丁美洲1990年代

实现广泛民主化之后，相关研究人员跟踪调查了该

地区显著增加的杀人案并证实了这一观点。民主化

被广泛认为有以下特征：政府上台由多数投票表决；

政府受公民社会支持；公民社会“鼓励公民参与、

公共审议和公民教育”。182关于此点详细阐明了三个

主要理论，它们是“文化视角”、“冲突视角”和“现

代化视角”。图3.21基于这些理论，总结了民主与犯

罪之间预期的关系。

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正在从专制向民主过渡的

国家杀人率会有显著增加（现代化视角），如东欧、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国家等。随着这样的国家走

向全面民主化，杀人率尽管不会消失，但可能会开始

下降，或可能还会慢慢上升，就像完全民主化国家的

在美洲中部，

青年团伙的显著增

多归因于从美国遣

返的萨尔瓦多年 
轻人

数据所证实的那样。支持杀人率随民主化进程而下降

的证据可见于南非，其谋杀率随着不断巩固的民主治

理一直下降。在1995年，其谋杀率是每10万人68起，

后来降至每10万人50起，到2002年是每10万人48起。

在2003年到2004年之间，这个比率下降到每10万人44
起—虽然仍很高，但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下降了

35%。其他证据来自于迪亚德马（巴西）谋杀率的减

少，这个城市已经逐渐从一个基于正义标准的社区进

化为通过慢慢巩固民主统治来应对犯罪。尽管其谋杀

率仍然很高，但在1999年和2003年之间，已经比邻近

的圣保罗的谋杀率下降快了两倍。183应该指出的是，

后者的趋势是短期的，并不能说明因果关系。事实

上，也依然有如哥伦比亚、牙买加等暴力率极高的民

主国家。这意味着民主化和暴力之间的联系十分复

杂，无法简单进行解释。

然而，一些组织已经将高暴力率作为反对政治

民主化、隔离不良人群、把城市领土瓜分为封闭的

私人区域的理由。这种方法在圣保罗（巴西）和约

翰内斯堡（南非）184已经非常普遍，并隐含在其他

保障安全和领地私有化的策略中。

犯罪与暴力的影响
IMPACTS OF CRIME AND VIOLENCE

这一节将从全球、国家、地方和个人层面上介

绍犯罪和暴力的一些社会、心理和经济影响。这些

 图3.20  枪支杀人

率：15到19岁的男

性中每100000个人

的受害者数与总体

人口的比例 （抽样

国家，已统计出结

果的最近年份） 

Figure3.20  
Firearm homicide 
rates: Victims per 
100000 individuals 
among men aged 
15 to 19 compared 
with the overall 
population (selected 
countries, latest 
year available)

资料来源：Small 
Arms Survey, 2006a, 
p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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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十分复杂，彼此相互联系，并难以分离。但下

文将试图勾勒出与杀人、抢劫、盗窃和腐败相关的

一些现状和趋势。由于数据的可用性，讨论将更多

关注与抢劫和入室盗窃相关的地方影响。本节首先

区分犯罪与暴力的初级、二级和三级受害者。

犯罪与暴力的影响：受害人分类
Impacts of crime and violence: Victim categories

在全球层面，杀人和其他暴力犯罪有显著的影

响，其中包括失去生命和对主要受害者造成的身体

和心理伤害。WTO数据表明，在2000年，据估计

全球与暴力有关的死亡几乎三分之一都是由于杀人

案。在一些很容易得到武器的国家，伤亡人数一直

特别高。例如，自1979年以来，哥伦比亚由于普通

犯罪和有组织犯罪，已经有超过50万人死亡，相当

于每年死亡1.76万人。这些人中80%以上都是死于

枪支暴力。185杀人案的发生率通常因为国内冲突加

剧，因为这使一般人更容易得到武器。

二级受害者包括家人和朋友，他们通常被称为

杀人案的幸存者，经常经历消极的心理和生理效

应，包括强烈的悲伤和社会功能的损害。最近关于

杀人案中幸存的家人和朋友的临床表现研究证实了

这些影响。研究显示他们需要花费巨资来接受长期

的专业治疗。在世界范围内，杀人案幸存者经常经

历创伤性神经症，影响谋杀案受害者的孩子们。因

此一个暴力犯罪明显具有许多受害者，这其中也包

括破碎的家庭。

一般来说，三级受害者包括社区和社会，它们

可能经历医疗保健、社会服务和经济系统巨大的冲

击。在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之间，犯罪的成本对个人和他们的家庭来说表现

得非常不同。例如，UNOCD比较了在开普敦（南

一 个 暴 力 犯

罪可以有许多受害

者，这其中也包括

破碎的家庭

非）和新西兰的一个典型的杀人案中，受害者失去

的经济生产力成本的贴现价值，前者为15319美元，

后者为829000美元，其差异源于后者国家中个人预

期收入会更高。然而，在开普敦个人的死亡或受伤

在经济上造成更重大的影响，因为与新西兰相比，

在那里可能有更多的家庭成员直接依赖受害者，那

里也有更多的公共和私人安全网络。186

对最脆弱的受害人的影响
Impacts on most vulnerable victims

杀人和武装抢劫等暴力犯罪通过威胁人们之间

的信任契约来侵蚀社区的社会和文化结构。这通常

导致个体从人群和工作、教育、医疗机会中被孤

立，而这些个体都是构建社会和人力资本的必要元

素。穷人、老人、妇女和儿童等最脆弱的公民在很

多情况下都是牺牲品：他们一些人在晚上被困在自

己家里，一些人陷入沮丧，而其他人则放弃了生活

和就业机会。一个作者描述了在瓜亚基尔（厄瓜多

尔）的她邻居的经历，她的邻居不得不在为期六个

月的日子里每天生活在暴力强盗的恐惧之中，“五

分之一的女性被带着刀具、弯刀或手枪的年轻人袭

击”。在谈到这些行为的影响时，她指出，“天黑后

街上不再安全，所以女孩和年轻妇女不再上夜校，

这加剧了她们与社会的隔离”。187这样，暴力犯罪往

往与现有的歧视妇女和女孩的模式掺和在一起。如

专栏3.4所示，暴力犯罪往往突出了富人和脆弱的穷

人之间享受社会公正的差距，并对公民是否具有信

心让公共当局来听取他们的意见是个考验。

妇女群体和那些生活在贫困社区的人群特别容

易受到暴力犯罪的危害。虽然男性是枪支的主用

户，但女性由于很少购买、拥有或使用枪支则不成

比例地遭受大量的枪支暴力。小型武器的国际行动

网络估计，全球每年共有3万名妇女和女孩被小型

武器杀害，而成千上万的人由于枪支和持枪的性虐

待受伤。188即使女性不是直接受害者，但当提供经

济支持的男性亲属被谋杀时，她们便成为间接受害

人。因为这破坏了家庭，影响波及整个社区，并最

终影响到国家和全球。当从心理和经济条件考虑

时，对孩子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是不可估量

的，其中很多人死亡、受伤或经济上孤立无助。因

此，值得重申的是，单个事件可以有巨大的乘数 
效应。189

经济研究表明家庭暴力对生产力有广泛的负面

影响。一项研究计算了家庭暴力的成本，依据女性

失去的生产能力，研究推测，家庭暴力的总成本在

智利是17.3亿美元（1997年占GDP的1%），在尼加拉

  图3.21  不同视

角下的民主和暴

力犯罪之间的预

期关系 

Figure3.21  
Expec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democracy 
and violent crime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资料来源：LaFree 
and Tseloni, 2006, 
p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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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是3270万美元（1997年占GDP的1.4%）。190在后续

研究中，计算出的直接医疗费用加上生产力损失相

当于智利国内生产总值的2%，在尼加拉瓜，相当于

国内生产总值的1.6%。191正如所料，在中低收入国

家，亲密伴侣暴力行为的成本相比高收入国家来说

相当高。在富有的国家中，暴力成本可以被弹性的

社会和经济结构所抵消，而在中低收入国家，暴力

成本可能直接影响公共支出和投资，并给经济增长

带来负面影响。

犯罪恐惧感的影响
Impacts of the fear of crime

对所有类型犯罪的恐惧的增加带来了重大影

响，其中以杀人的暴力犯罪尤甚，因为它比目前其

他的犯罪事件更有麻痹性，且付出的代价更高。世

界银行在赞比亚的一项研究发现，在一个非常贫困

的社区中，教师对犯罪的恐惧使其无法出现在工作

场所。192同样，一项对工作“时间”的研究得出结

论，在美国大都市地区，高杀人率使人们不愿意在

晚上出去工作。193在南非国家犯罪调查中，约24%
的受访者称对犯罪的恐惧使他们不再使用公共交通

系统，超过25%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不愿意让孩子走

路上学，而30%以上的受访者不去公园。194

虽然这些决策的损失不容易量化，但考虑到

失去了的机会和每日为交通、教育和城市服务增

加的支出，它们便转化为个人生活的社会质量和

经济成本。犯罪影响了城市生活质量，对犯罪的

恐惧产生了其他“隐形成本”，表现在看似平凡的

个人决策中，如决定是否在晚上散步或者更基本

的问题，以及选择在哪里居住等。内罗毕的调查

数据显示，超过一半的市民总是或者经常担心犯

罪。195在南非一个全国性的调查中，26%的受访者

表示，对犯罪的担心使他们无法创业。这种心理

冲击显著影响着个人，并且耗尽社会服务和医疗

保健系统中的资源。

这些决定的影响还未完全考虑以下因素，包括

误工生产力的社会经济成本、市场准入性、城市扩

张（特别是发达国家）或滥用公共基础设施导致的

损失，所有这些都是有效工时和旅游决策的副产

品。这些费用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中加剧，

人们无法获得有效的司法审判或保险制度，因而犯

罪和暴力给受害者带来灾难性的影响。这些制度司

法审判或保险制度在工业化国家被广泛使用，为反

对犯罪和暴力提供赔偿措施，从个人和金融角度

看，它们是人类复原能力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也

显示了人类成功适应生存破坏的能力。

对所有类型犯

罪的恐惧的增加带

来了重大影响，其

中以杀人的暴力犯

罪尤甚，因为它比

目前其他的犯罪事

件更有麻痹性，且

付出的代价更高。

犯罪与暴力的国家影响
National impacts of crime and violence

在国家层面，高杀人率和暴力犯罪率有着多

重影响。其中一些影响可以通过经济和医疗指标

说明。前者以金斯敦（牙买加）为例，那里越来越

高的城市杀人率已经成为影响国家旅游业的诱发因

素，在各个层面均产生了负面的经济后果。世界银

行已经确认犯罪对商业的影响是牙买加经济发展疲

软的主要原因之一。1961990年代，肯尼亚暴力的高

涨和不安全感导致旅游收益对经济贡献的减少，包

括游客涌入带来的直接收益和旅游外汇收益。197类

似的现象出现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特别是在莫尔兹

比港的一些郊区，暴力犯罪使游客不敢来到这个国

家。198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城市犯罪被视为商业成

本中最重要的部分。199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国家的

许多人才流失一直归因于人们对犯罪的恐惧和不安

全感，以及国家或公民社会缺乏有效的反应。200多

米尼加、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圭亚那、海地、牙

买加和墨西哥等国已遭受重创，因为大部分受过教

育的人都移民到了北美和英国。201同样，在1990年
代许多南非专业人才移民到诸如澳大利亚、新西

兰、英国和加拿大的国家过程中，犯罪和暴力的增

加扮演了重要角色。

 人身接触犯罪对经济和健康系统的影响
Impacts of contact crimes on economic and 

health systems

在国家层面，高犯罪率被认为是外国投资的主

要障碍，而且也会影响资金外流，使人们不愿在自

己的国家投资。最近在非洲的一项研究表明，有超

过29%的企业受访者认为犯罪是一个重要的投资约

束。202投资者普遍担心暴力犯罪和腐败，因为他们

 专栏3.4  新德里贫民窟的连环谋杀案
 Box 3.4 Serial murder in a New Delhi slum

新德里（印度）最近的一个案例显示了穷人的脆弱性，在那里发生

了一起所谓的连环杀人案，罪犯杀害并肢解了多达17名妇女和儿童，在

他家后面的下水道中处理了她们的身体残段。所有的遇难者都是穷人，

所谓的杀手是住在高档郊区的一个富有商人。据说警方对失踪家人亲属

的报案一直不予以认真对待，一直到在凶手家后面发现了一些尸体并引

起强烈的公众抗议。来自附近贫民窟的一个居民来寻找她16岁的儿子，

他已经失踪四个月，她说：“当我告诉警方他已经消失了，他们告诉我

要自己寻找。如果我很富有，事情会有所不同。那样的话我就可以贿赂

他们让他们调查了。”

资料来源：Gentleman,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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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怕企业遭受直接损失，以及外籍员工的安全受到

威胁。他们也担心商业投资方面腐败的影响。203来

自拉丁美洲的结果表明，暴力的经济负担相当于哥

伦比亚和萨尔瓦多GDP的25%、墨西哥和委内瑞拉

GDP的12%、巴西GDP的11%、秘鲁GDP的5%。204 

在拉丁美洲的其他研究得出的结论认为犯罪大大

减少了企业效益，对销售增长造成特别严重的 
影响。205

高杀人率和暴力犯罪率也导致医疗费用和社

会服务成本增多。例如，在1980年代和1990年
代，巴西公立医院系统的崩溃归因于大量的凶杀

和刑事伤害造成的负担。“心理健康、社会工作、

体育康复和外科手术的结合”对系统资源造成了

打击。206高杀人率和暴力犯罪率也影响了警察服

务条款。对警方调查来说，处理这些犯罪事件通

常是昂贵和耗时的，进一步给国家刑事司法系统

增加了许多压力，而国家刑事司法系统早已负担

过重，资源不足。

 财产犯罪对建筑和财产价值的影响
Impacts of property crime on buildings and 

property values

犯罪对城市社会的影响也表现在对建筑和基

础设施的破坏上。这些成本代表了全球的重要

经济损失，尽管它是不可估量的。要理解财产损

失的全部成本，需要知道实际犯罪的总数。但这

是不可能的。因此，采用间接方法来处理调查数

据，即利用乘数来调整警察数据和调查结果的

差异，这种数据外推法通常用来估计问题的严重 
程度。

一项研究调查了伦敦发生的财产犯罪的经济

影响，研究发现，刑事损害（涂鸦、破坏和纵火）

对财产价值有负面影响。207澳大利亚利用基于英

国的乘数，以及警方数据和调查估计，得到了盗

窃案件的估计成本，结果显示，住宅盗窃的平均

财产损失是1100澳元，与住宅无关事件的平均财

产损失是2400澳元，总损失估计为13亿澳元，其

中0.9亿澳元被确认仅与住宅盗窃有关。208包括失

去的输出量（并不是医疗成本）在内，国家盗窃

案的总成本估计为24.3亿澳元。其他财产犯罪的

成本，如刑事损害（破坏）和纵火，总数几乎达

到27亿澳元，其中包括失去的输出量、无形的成

本和消防、救护服务的费用。从现有证据很明显

看到，财产犯罪损害的真实成本是复杂的，由于

它们涉及许多相关的成本，如工作输出、市政服

务、降低的财产价值和生活质量，因此这些都是

对量化工作的挑战。

高杀人率和暴

力犯罪率也与增多

的医疗费用和社会

服务成本有关

较 高 的 抢 劫

率……成为投资的

障碍，从而导致更

大的贫困和剥削

犯罪与暴力的地方影响
Local impacts of crime and violence

虽然犯罪和暴力有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的影

响，但在城市和邻里层面上，这一影响能够更好地

体现出来和被人们感知。在地方层面上，犯罪和暴

力的影响关系到“防御空间”，即该如何更好地设计

城市和街区，以减少导致犯罪和暴力的因素。

 犯罪对城市迁移的影响
Impacts of crime on urban flight

有充足证据表明，在对城市的影响方面，上

升的犯罪率尤其是暴力犯罪，会导致人口和商业

从市中心位置迁移，更富裕的家庭和那些有孩子

的家庭更有可能离开。209受过良好教育的以及有

工作的中产阶级逃离城市中的高犯罪率区域，这

还被称为“人类资本迁移”。这形成了一种环境，

即守法公民的比例相比经常从事犯罪活动的个人

来说呈减少趋势。同样，许多企业也已经由于犯

罪而离开市中心位置。虽然这种损失的成本很

大，但它很少被量化。反之，有证据表明犯罪率

的降低与一些城市财产价值的上升显著相关，是

影响投资决策和社会财富创造的一个重要经济变

量。210

 抢劫犯罪的影响
Impacts of robbery

如上所述，中产阶级从城市中受犯罪影响的部

分迁移出来，留下了经常集中在这些地区的贫困人

口。影响是累积的，因为犯罪如盗窃、持械抢劫，

与任何一个区域中有动机的罪犯数量相关。此外，

较高的抢劫率导致财产价值较低的恶性循环，成为

投资的障碍，从而导致更大的贫困和剥削。其结果

是贫困社区受到一系列罪行的最严重的侵害。在这

种背景下，贫困社区中更少的财产犯罪如盗窃，和

更严重的犯罪如武装抢劫建立了联系，以如下顺序

列出:

	   由于经济原因，贫困地区为愿意购买二手货物

和可疑货物的客户提供物品。

	   因为存在有意愿的消费者，贫困地区提供出售

二手货物和可疑货物的场所。

	   由于这些商品的市场刺激，财产犯罪者在贫困

地区得以活跃。

	   财产犯罪的收入用于毒品或其他非法交易。

	   这样的交易刺激更严重的犯罪，比如武装抢劫

和袭击。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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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特定受害者的影响，高抢劫率和暴力犯罪

率还导致城市中留下一些荒凉的区域，这些区域在

晚上尤其荒凉，城市以及当地的经济因而受到影

响。一般来说，在社区中，尤其是在犯罪风险较高

的地域，对暴力的恐惧使行人不敢上街，减少了公

共空间的吸引力。因此形成这样一个循环效应：即

“街道之眼”等监视的可能性减少，使得犯罪加剧。

而“街道之眼”常常能够增加罪犯被观察、抓住、

起诉或者在非正式系统中遭受打击的机会。虽然关

于“监视”在其他环境下的功效仍存在有意义的辩

论，但一般来说，增加监视可以有效阻止包括人身

接触犯罪如武装抢劫在内的街头犯罪。

 入室行窃的影响
Impacts of burglary

虽然盗窃经常针对车辆，但入室行窃是与建成

环境相关的最常见的财产犯罪。高入室行窃率给社

区、城市和国家都带来影响。商业和住宅财产频频

成为入室行窃的目标，数据表明，在五年内全球平

均五分之一的城市居民受到侵害。212入室盗窃案对

受害者有显著的直接和间接影响，特别是当没有赔

偿系统，以及受害者遭受重大的长期心理影响时。

在一项研究中，近40%的入室盗窃的受害者表示他

们一直非常受影响，68%的受害者表示他们对盗窃

和盗窃未遂感到很生气。震惊、恐惧和睡觉困难也

是入室盗窃受害者的相当一致的经历。213入室盗窃

给受害者带来的持久的心理影响与暴力相关犯罪如

袭击和抢劫的影响一样严重。

证据表明，窃贼的目标锁定在具有最高市场价

值的战利品上，一些社区成为出名的盗窃事件发生

地，因而价值受贬。当然其内在关系相当复杂。

一些研究表明，其他财产犯罪如以破坏、涂鸦和

纵火的形式对建筑物造成的刑事损害，比入室盗窃

对财产价值有更大的负面影响，由于它们是社区衰

落公开的标志，而社区衰落会产生恐惧并吓退投 
资者。214

公共机构不能充分解决严重的财产犯罪和人

身接触犯罪，如入室行窃和抢劫的恐惧感与发生

率等，其失败的一个表现是全球私有领域和私人

安全部队的激增。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中，

私人安保作为一种防护住宅和商业企业的方法广

为扩散。在加拉加斯，73%的人在自己家中拥有

私人安保，而39%的人把金钱和时间花费在旨在

减少犯罪的邻里守望计划上。215在南非，自1997
年以来私人保安的数量已经增长了150%，而警

方官员的数量在同一时期下降了2.2%。216在肯尼

亚，私人安保行业是发展最迅速的行业之一，217

私人保安公司的扩散伴随着犯罪的激增，特别是

在1980年代中期的内罗毕。而在那之前，私人保

安公司非常稀有。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发展中

国家的城市中，使用私人安保不再只是富裕家庭

的保护措施：在犯罪普遍存在的非正式居民点和

低收入居民点，它变得越来越普遍。

带保安的社区和封闭社区是实现安全的一种

方法，它们有着“共同的目的”，在发达国家如美

国也存在，并在南部、西南部和西部很流行，218 

在英国的伦敦市区和英格兰东南部，它们的增长

速度相当显著。219它们在过渡型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也越来越多。事实上，高水平的暴力犯罪率

和对犯罪的恐惧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城市出现封

闭社区的原因。220虽然对安全的关注被认为是这

种社区增加的主要依据，但这当然不是唯一的原

因。基于当地环境的声誉、生活方式的选择、城

市服务提供的优势（包括更好的监管），以及增加

的土地和家庭价值等也被确定为是促进这种社区

增多的因素。221

封闭社区的定义千差万别，但它们往往具有以

下功能特点：和邻近的土地相隔离，隔离物由篱

笆、墙壁、其他构造的或自然的障碍物组成，其中

也包括标志性壁垒；使用机械的、电子的或人工的

监护作为访问控制元素，它们过滤进入的人流、车

流；一般来说，私有化的内部聚集区和循环系统可

能包括道路、人行道和小路。

如上所述，带保安的社区和封闭社区出现的一

个主要原因是提高安全，一些研究表明，在减少

特定的犯罪方面，封闭社区有一定的短期成效。222

但研究还表明，由于罪犯的适应性以及环境和社

会条件的变化，封闭的影响往往随着时间减弱。223 

更重要的影响表现在实际的和潜在的城市空间和

社会的分裂，导致公共空间使用和可达性的降

低，以及社会经济极化的增加。在这种背景下，

我们发现封闭社区已经拥有一些不良的直观影

响，甚至增加了犯罪以及人们对犯罪的恐惧，这

些是由于中产阶级放弃公共街道，将其留给了脆

弱的穷人、流浪儿童和家庭，以及伤害他们的罪

犯。由于富裕的公民在受到私人保安部队保护的

城市飞地中生活，这些地方相对同质，已经不再

需要或不再有机会与穷人同行，这样的结果往往

也扩大了不同阶级之间的差距。

虽然有这些负面评价和影响，但是封闭社区和

私人领域的增多仍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一些国家

和社区通过规划和设计条令或通过一般法律来规定

封闭，如在南非的豪登省等。224很明显，不管是否

公共机构不能

充分解决严重的财

产犯罪和人身接触

犯罪……的恐惧感

与发生率，其失败

的一个表现是全球

私有领域和私人安

全部队的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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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规范，带保安和划分界限的私人社区在全球的扩

张是发人深省，它表明了公民对确保安全的国家力

量信心不足，特别是在那些对犯罪的恐惧感很强、

公共机构被视作无效、经济因素支持自助解决方案

的地方。

一些社区被认为有着高风险的盗窃、抢劫和其

他形式的暴力，它们名声不佳，由此阻碍了外界人

士前去那里旅行、工作和生活，也减小了居民接受

良好的教育或医疗保健等社会服务的能力，而这对

我们进行人力资本建设却是必要的。此外，这样的

社区居民成为被侮辱的对象，可能无法获得外面的

就业机会。在某些情况下，社区与外部世界隔绝开

来，例如在巴西的贫民窟，毒品老板切断外人对领土

的访问权，尤其是那些来自“敌对”贫民窟的人。225

像这样的贫困社区，通常成为病态的聚集地，如罪

犯在这里集中，导致了地区长期的病态丛生和不可

持续发展。

 亲密伴侣之间的暴力犯罪与儿童猥亵罪的影响
Impacts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nd child 

abuse

虽然对城市的总影响难以衡量，但是很明显，

IPV和虐待儿童对社会和人力资本造成破坏，导致过

渡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出现越来越多的流浪家庭

和儿童。许多IPV的女性受害者不仅经历了生理和

心理的负面影响，从工作、医疗成本、精神医疗费

用、财产损失和法律成本中损失的生产力也使她们

蒙受了经济的影响。她们可能比没有经历这些暴力

的女性赚得少。226受虐待的儿童和成长在暴力家庭

中的儿童比没有这样经历的孩子更可能成为罪犯。

此外，受虐待的儿童在学校经常表现不佳，从而对

他们一生的机会产生不利的影响。227因此，IPV和虐

待儿童暴力的影响随时间不断发生后继效应，影响

几代家庭和社区。由于社区把资源应用到公共、私

人警务和监禁上，因而社区不太能够动员通过持续

的协作努力来应对受虐待儿童和IPV受害者的需求。

此外，接触到IPV的孩子更有可能滥用毒品和酒精、

离家出走、加入帮派，进而犯下罪行。这最终把资

源从社会和人力资本转移到刑事司法操作上，如治

安和监禁的增加，而社会和人力资本应该是用来建

设学校、图书馆和医疗设施的规划和服务的。

 流浪儿童盛行的影响
Impacts of the prevalence of street children

流浪儿童既是城市中犯罪的受害者，又是犯罪

的实施者。出于生存需要，他们暴露在暴力文化之

中，其中包括不正常的同伴行为。有证据表明在一

些城市中流浪儿童的增多与人口贩卖和有组织犯罪

受 虐 待 的 儿

童和成长在暴力家

庭中的儿童，比那

些没有这样经 历

的孩子更 可能成

为罪犯。

有关。例如，一项对曼谷（泰国）乞丐的研究显示，

从柬埔寨和缅甸贫困家庭贩卖来的孩子组成了一

个有组织的乞丐儿童团体，他们被经纪人强迫去乞

讨。228孩子们从他们的收入中得不到任何东西，有

时还受到殴打。这个例子强调了对流浪儿童的经济

剥削，意味着流浪儿童数目的增多有了一个经济学

的维度。

流浪儿童几乎没有受过教育，在非常早期的阶

段便性活跃，因此，这些孩子具有很高的性病传播

风险，这也包括艾滋病毒/艾滋病。其中的女性成为

少女怀孕的受害者，因此成为青少年母亲，并在街

上延续新的生命。流浪儿童也比其他孩子更容易滥

用毒品，尤其诸如油漆、胶水、溶剂或气溶胶等吸

入剂是廉价的、现成的和普遍合法的物质。229流浪

儿童导致犯罪水平的增加，使他们所在的地方声名

狼藉。在肯尼亚，他们让内罗毕的大街变得非常不

安全，在那里，他们高度专业地进行行凶抢劫、手

袋和珠宝抢劫、偷抢、在交通拥堵时从缓慢前进或

静止的车辆上取走侧镜、使用威胁的手段从路人手

里勒索钱财—如果拒绝给钱的话就用大便弄脏他

们。230

因此，毫不奇怪如前面所讲，流浪儿童的公众

舆论主要是负面的，有很多流浪儿童成为罪犯，在

社会中非常不雅观并构成对社会的威胁。警察职权

的滥用往往也反映了公众的态度，在保加利亚、巴

西、危地马拉、印度和肯尼亚等若干国家中，反对

流浪儿童的暴力被广泛报道。231在大多数发展中国

家和转型期国家中，医疗、教育、社会服务和安全

方面不断增加的需求也减弱了城市政府机构的能力。

有组织犯罪的影响
Impacts of organized crime

正如前面章节“犯罪与暴力的频率与变率”所

讨论，腐败和有组织犯罪，特别在宏大规模的那些

行为上，通常是有联系的。此外，有组织犯罪的影

响在全球和地方层面有所不同，数据的可用性和格

式导致两者难以简单进行区分。在接下来的小节

中，调查了有组织犯罪对城市的相互关联的影响，

涉及腐败以及贩卖毒品、武器和人口。

此后的章节对青少年犯罪团伙带给城市空间和

服务的影响进行了简要的评述。这些主题（如一些

城市中青少年犯罪团伙的流行与成人组织提供的非

法武器及毒品供应相关）难以进行准确的区分，尽

管这样做可能有利于进一步的发掘。这里只对关于

它们如何跨越全球在城市中产生相互作用提供一定

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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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腐败的影响
Impacts of corruption

据世界银行称，腐败是发展最大的障碍。在

非洲对创业投资的制约因素中，腐败被认为比其

他类型的犯罪和暴力更重要。232通过扭曲规划过

程和分配过程，腐败颠覆了政府和市政当局提供

公平的市政服务的能力。这对于那些生活在非

正式定居点的居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

市政当局一般不认为那里的居民有权接受基本服

务，比如水、卫生设施和电力。因此居民获得这

样的设施常常依赖于谈判，而这需要支付贿赂或

给当地官员好处。233城市居民通常首当其冲受到

腐败的影响，因为他们需要从官员那里得到更多

的服务。

在注册土地和住房建设过程中，腐败的影响同

样明显。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土地登记、规

划审批流程和住房建设检查充满了无数的官僚瓶

颈。例如，在尼日利亚，注册所有权的过程十分曲

折，大概需要21道程序，耗时274天。234这每一个环

节都为政府官员提供了向未来建设者收取贿赂的大

量可能。这一过程忽略了很多缺陷，导致了劣质计

划的批准和施工中的无效检查。这种现象部分解释

了为什么拉各斯、内罗毕等城市中频繁发生建筑倒

塌事件。

许多国家的腐败尤其体现在大型基础设施项目

上，如公路、桥梁和大坝的建设。这些建设为大、

小腐败和有组织犯罪的乘虚而入都提供了许多机

会。在这种背景下，有人指出：

（他们）通过行贿取得土地授权，提供

回扣以换取合同。投标活动中有串通行为

时，成立空壳公司，伪造采购文件。建造中

使用劣质材料，监管者付出代价，基础设施

服务的价格被抬高。对难民社区的赔偿终止

在当地官员的贿赂口袋中。235

对现有基础设施的操作和维护是城市管理的

重要方面，这一过程也可能受到腐败的侵蚀。那

些通常被用来维持现有设施的支出直接被用于新

的基础设施项目。在某些极端情况下，对现有基

础设施的维护被故意忽视，使其陷入失修状态，

并导致了重建，从而为高官提供向重建基础设施

的企业敲诈回扣的机会。236在这样一种以现有的

基础设施维护为代价，转而不断投资新基础设施

项目的环境中，平衡的地方和社区规划能否出现

便成了一个问题。

通过扭曲规划

过程和分配过程，

腐败颠覆了政府和

市政当局提供公平

的市政服务的能力

 吸毒对邻里和生计的影响
Impacts of drugs on neighbourhoods and 

livelihoods

有组织的贩毒走进了社区，在这种社区中，发

生贩毒活动的地点可能包括街角或其他公共场所的

户外毒品市场，这为吸纳新的吸毒者提供了理想的

环境。这里常见的环境属性包括便于到达、有逃生

路线和拥有可以观察周围环境的有利位置。这些地

区往往成为无人区，它们经常为犯罪者和居民提

供空间和场所管理的可能性，并以犯罪活动猖獗闻

名。由于这些原因，它们所在的邻里社区可能被排

除在优先改建列表之外，或者被降级。其他情况

下，比如在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毒品老板致力于

限制居民、警方和政府官员的迁移，切断司法系

统、学校、医疗机构和娱乐中心的进入。237他们通

过对入侵的“敌人”贫民窟的居民使用物理障碍、

恐吓和死亡威胁达到此目的。

城市中的毒品分销网络多种多样，在中美洲常

见的类型包括集中的复杂组织和相对简单分散的组

织。在越来越多的情况下，这样的网络说明了犯罪

团伙已经从纠缠于身份和领土的问题，演化到主要

靠利益驱动，高度有组织的犯罪集团的活动不仅包

括零售毒品配送，而且还有走私、运输和批发分销

等其他方面的贸易。这为参与者提供了不同级别的

收入，甚至给一些社区提供了好处，特别是那些缺

乏来自正规金融机构援助的社区。例如，在马那瓜

地方行政区域，毒品走私是实现基础设施改善的一

个主要因素，对其超越“仅能维持生计”水平的经

济生存至关重要。238但贩毒也使邻里的暴力显著增

多，有别于来自上层的精英引起的隔离，它增加了

来自底层的城市隔离。239这说明从许多贫困社区的

观点来看，贩毒往往是一把双刃剑。它提供的好处

包括一些居民的经济生存选择，但同时通过增加暴

力犯罪导致邻里恶化，同样也使这些社区从主流城

市社会中疏离出来。

 贩卖武器对城市中暴力活动的影响
Impacts of arms trafficking on violence in cities

武器贩卖对城市的影响各不相同，尽管其对

于全球的贫困社区的影响是相对可预测的。在美

国等一些国家的城市地区可以合法拥有枪支，但

在英国拥有枪支深受限制。巴西拥有枪支的人群

相对有限，但是一些治安不好的贫民窟存在大量

非法购买的、偷自政府军火库或贩毒团伙间交易

的小型武器。240通常来说，在低收入社区或邻近

低收入社区的地方，更容易发生利用合法和非法

手段取得枪支并用于暴力犯罪活动，而在高收入

城市中毒品分

销网络多种多样，

包括集中的复杂组

织和相对简单分

散的组织，比如那

些在中美洲常见的 
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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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这种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较小。由于人们对枪

支犯罪的恐惧，枪支犯罪活动往往会增加低收入

社区与高收入社区间的区别和隔阂。人们通常认

为可以获得和使用武器的城市空间是不安全的，

在这种信念之下，这些社区更加不受欢迎。这进

一步阻碍了这种社区中的私人投资、新商业的建

立，以及它们与更广泛的城市社区的融合，进而

加剧了暴力和贫穷间的循环。

枪支暴力在空间和时间上分布的广泛性使其在

许多国家成为公众和媒体非常关注的问题。虽然枪

支暴力可能集中在某些地区，但它通常还会不断传

播扩散，特别是当与其他吸引公众注意力的危害因

素比较时，枪支暴力愈发引人注目。印度报道，每

年超过6000人死于小型武器，这是在“9.11”袭击中

的死亡人数的两倍。241在美国每年有3万多人死于枪

下。虽然大型灾难绷紧着媒体和公众的神经，但有

关枪支暴力的犯罪等持续扩散的危害活动，对于人

民的生命以及国家和社区的社会经济健康发展带来

了更大的危害。此外，由于枪支暴力犯罪的受害者

和肇事者往往是穷人和处于社会边缘的人，因而在

这一问题上升到国家危机的水平之前，往往只有较

少的、不连续的公众和媒体关注，牙买加就是这种

情况。

 拐卖人口的影响
Impacts of human trafficking

由于探讨地方级与国家级的拐卖人口活动的

区别的研究较少，因而区分两者影响的不同较为

困难。然而，基于全球拐卖人口的数量，以及考

虑到他们的运输路线通常是经过城市中转或者以

城市为终点，我们可以肯定拐卖人口活动对于城

市而言有着多种且重大的影响。在拐卖人口活动

中，有组织犯罪分子显然起了重要作用，尽管在

很多情况下，拐卖人口活动伪装成正常的劳动力

迁移模式，这会受当地的社会准则和价值观影

响，而且受害家庭的极度贫困也可能促成贩卖活

动的发生。242

除了拐卖人口以及剥夺人口基本人权本身的巨

大开销，人口拐卖还给城市带来了健康开销和城市

服务开销，后两项开销只能近似地估计。例如，拐

卖人口大大促进卖淫和性旅游的发展，特别是在大

城市，那里经常会有被贩卖的农村妇女和女孩。这

加速了疾病的传播，增加了性产业引起的犯罪活

动。最近，印度的一个非政府组织Nedan基金会进行

的一项研究表明，印度东北地区人口贩卖活动愈发

猖獗，这“给艾滋病病毒的传播提供了巨大的可能

性”。243拐卖人口也会增加治安成本以及更多的社会

通常来说，在

低收入社区或邻近

低收 入社区的地

方，更容易发生利

用合法和非法手

段取得枪支并用于

暴力犯罪活动的行

为，而在高收入地

区这种事件发生的

可能性较小

在城市内，青

少年团伙经常通过

使用真实的和象征

性的标记来划分城

市地区，进而影响

了城市空间的塑造

和分配

服务，因为很多受害者没有资源，没有受过教育，

当（如果）他们被释放后，如果没有政府或私人援

助就无法维持自己的生存。

拐卖人口不仅增加了原本已经压力过大的发展

中国家城市的医疗成本，同时它还通过影响家庭的

稳定性威胁着人力和社会资本的构建。例如，有证

据表明，被贩卖儿童与离婚或父母一人死亡的破裂

家庭相关联。在一些西非国家，这些家庭的孩子被

贩卖的风险比双亲家庭高。在多哥和喀麦隆，研究

被贩卖儿童的案例发现，很大一部分被贩卖的儿童

来自于父母一方或双方已经死亡的家庭。这一证据

促使一些研究者建议把儿童贩卖和艾滋病病毒/艾
滋病联系起来，比如在撒哈拉以南地区，艾滋快

速传播导致孤儿增多。244因此，贩卖儿童在导致家

庭破裂并最终导致社会混乱中是一个非常关键的 
因素。

 青少年团伙犯罪对城市空间和服务的影响
Impacts of youth gangs on city spaces and 

services

在城市内，青少年团伙经常通过使用真实的和

象征性的标记来划分城市地区，进而影响了城市空

间的塑造和分配。它割裂了城市景观，导致城市中

一些用于平衡富人私有领地和穷人禁区的真正的公

共空间的损失。如一些犯罪预防理论家所说，这些

城市青少年团伙保护和捍卫自己的领土，赋予了防

御空间新的含义。245例如尼加拉瓜的黑帮或青少年

团伙有很强的地域性，特别是在马那瓜，他们通过

年龄及地区划分为小团体，并借由暴力捍卫他们自

认为是自己的领地。许多黑帮成员遵守这样一个规

则：不抢夺本地邻居并保护他们免受外界的伤害。

一个帮派成员引述说:

你向邻居展示你爱他们，你把自己处于

危险之中，使他们免受他人伤害……你照顾

他们，你帮助他们让他们安全。246

但这些帮派不限于对本地领土的关注或身份

认同问题。例如，当地的黑帮成员可能是一个进

入城际黑帮甚至国际黑帮的途径。萨尔瓦多帮就

是这种情况，它起源于美国，又称为MS-13，但

现在活跃在许多中美洲国家。如前文专栏3.5以肯

尼亚的群众帮运动（Mungiki）为例所述：一个由

领土、神秘性、经济和政治特性等方面所形成的

复杂结合吸引了许多反叛的城市青少年。群众帮

受Mau Mau运动(Mau Mau movement)启发，并怀

有反西方、反殖民主义情怀，人们支持蒙吉基帮

从事内罗毕的公共交通系统管理工作，并保护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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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60%的非正式定居点。群众帮运动是有组织

的，由于居民认为他们通过群众帮得到了比那些

公共机构提供的更好的安全服务，因而引起了政

治家的关注。这可能造成公民对公共司法系统和

城市公共服务失去信心。247

恐怖主义对城市的影响
Impacts of terrorism on cities

“城市恐怖行动……摧毁物质和社会结构等

现有的发展建设，从发展的角度来说导致城市倒

退。”248当前文章和分析所关注的恐怖主义的影响

往往偏向于发达国家，特别在是“9.11”事件之

后。然而，表3.6所显示的“9.11”袭击对纽约的

影响为说明城市中恐怖行为的经济影响提供了很

好的例子。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这种影响既有工作岗位的损失，也有对实物资本

和基础设施的破坏。该表显示了在货币条款方面

纽约总的劳资损失在2002年6月时达到了330亿美

元到360亿美元。

虽然在发达国家中，人们并未强烈感知或认识

到恐怖主义对城市的影响，但在发展中国家，由于

高度的贫困、快速的城市化步伐、无计划的城市扩

张以及严重恐怖袭击后无法有效应对和恢复，恐怖

主义对城市的影响可能有所加剧。249

死亡是城市恐怖主义最深刻的影响之一。对

“9.11”袭击的评估显示了死亡人数超过3500人。250 

2004年3月马德里爆炸导致191人死亡，而2006年7月
孟买爆炸导致209人丧生。当受害者需要养家糊口

并有家眷时，这一影响进一步加剧。家人和朋友等

这些二次受害者都经历了经济损失和不良的心理影

响。在较为发达的国家，鉴于许多主要受害者都

会购买人寿保险，受害者家属所承担的经济损失

一部分由私人保险赔偿。251但在发展中国家不是

这样，因为很少人会购买保险，所以在孟买或巴

格达一个炸弹爆炸受害者的家庭几乎不可能由于

他们担负家庭生计的人的死去而得到任何形式的

赔偿。

基础设施建设在发展中起着基本的作用。因此

恐怖主义行动中对基础设施的破坏减弱了城市的生

产能力。物质资本和基础设施的损伤和破坏构成了

城市地区恐怖主义行为最重要或直接的影响之一。

关于“9 · 11”事件，最直接的影响是对曼哈顿岛造

成的破坏。具体来说，被摧毁或被破坏的有：280
万平方米的办公空间—相当于甲级房地产的30%；

世界贸易中心区域超过100家的零售店；地铁隧道

（1号线和9号线）；横越哈德逊河的港务局火车站；

攻击地点附近的街道；部分电信和电力基础设施，

包括一个配电设备和变电站。252“9 · 11”袭击带

来的物质破坏程度被比作地震或类似的重大自然灾

害所带来的破坏。253表3.6显示，在货币方面，包括

清理和修复的成本在内的物质资本和基础设施的损

失，估计有261亿美元。

破坏和损害的成本中有很大一部分被私人保险

抵消，而联邦应急管理局承担了清理和修复的成

本。所有这些都削弱了纽约市物质资本和基础设施

破坏的长期效应。

在发展中国家，恐怖袭击对城市中基础设施建

设的影响也同样是毁灭性的，鉴于起初这样的基础

设施就不充足，长期的影响可能会更为明显。例

如，相关研究注意到袭击巴格达基础设施的各种暴

力使其从曾经相当先进的经济时代退步到“前工业

物质资本和基

础设施的损伤和

破坏构成了城市地

区恐怖主义行为最

重要或直接的影响 
之一

 专栏3.5  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群众帮（Mungiki）运动
 Box 3.5 The Mungiki movement in Nairobi,Kenya

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群众帮运动有重要的政治影响，其中部分原

因纯粹是由于参与到运动中的人数很多。据估计，群众帮运动有20万到

200万的成员（考虑到运动的机密性，实际的数字很难评估）。然而，群

众帮运动指挥的足够多的成员明显足以引起政治家的关注。在一些拥有

大量群众帮成员的选区，获取他们的选票是政客们一个明确的目标。

例如，在2002年肯尼亚的大选中，群众帮成员挤满内罗毕的街道，

表达对其中一个总统候选人的支持。警察们袖手旁观，挥舞着简陋武器

的群众帮成员占据了中央商务区。这明确地表现了政客争取群众的支持

以恐吓对手使其屈服的可能性。媒体报道称，一些杰出的政治家呼吁教

派成员“游行和捍卫”执政党，引起了公众的担忧，这也部分解释了在

2002年对暴力选举的普遍恐惧。在政治过程中，群众的参与主要是因为

更潜在的运动政治所附带的“保护”作用。经验表明，在群众帮组织控

制安全的非正式定居点，当地居民实际上受益于改进的安全措施。该运

动产生的简单的正义形式似乎成了对罪犯的一种威慑。

群众帮所做的是形成一个权力真空状态，证明其有能力比国家机构

提供更好的安全服务，至少从一些当地人的视角是如此。当地居民必须

为此向群众帮支付一些“税”。除了提供安全，据称该组织非法连接电

和水，迫使非正式定居点的居民购买。他们也私设法庭，执行自己的公

正理念。2006年11月的第二周，在内罗毕玛萨瑞的贫民窟，该组织涉嫌

引发混乱和数不清的暴力，导致数人死亡、多人受驱逐、财产的肆意破

坏和生计的中断。

这种固步自封的情况对社会造成不确定的影响，因此需要部分政府

和有关公民进行深思和干涉。这个问题不应被视为只涉及群众帮本身，

更重要的是考虑到引起类似情况的社会条件。暴民正义是这样一种条

件：即由于现有刑事司法系统中的一个明显真空，公民把法律掌握在自

己手中；但这种情况愈发会导致长期的压迫和效率低下。

资料来源：Masese, 2007



第二部分：城市犯罪与暴力78

化时代”。254此外，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处于贫穷状

况，无法支付破坏造成的大规模损失的赔偿费用，

这意味着将难以在严重的恐怖袭击之后实现经济 
复苏。

由于恐怖袭击，发达国家出现了更大的城市就

业损失，尤其是在“9.11”之后。在发展中国家的城

市，恐怖袭击之后人们也失去了生计的来源，考虑

到相对较少的正规就业部门，其影响可能会加剧。

“9.11”事件对纽约市的就业有破坏性的影响。表3.6
显示，在2001年10月，私人部门就业损失的岗位数

介于3.8万到4.6万之间，到2002年2月增加到4.9万到

7.1万之间。专栏3.6显示各行业损失的数量不同，

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金融服务、餐厅、酒店、航空

运输等。其他受影响的行业包括商业服务、服装制

造、印刷和出版—它们通常高度集中在曼哈顿的

下城区。

恐怖袭击已经导致世界各地城市的公共交通系

统重新加强了安全措施。在美国的航空运输方面有

下列措施：255

恐怖袭击已经

导致世界各地城市

的公共交通系统重

新加强了安全措施

	  大约5000名美国国民警卫队队员，身着迷彩

服，手持M-16步枪，部署到全国各地422个 
机场。

	  机场部署了更多的（私人）保安人员。

	  在登机口区域只允许持票旅客进入。

	  在机场检查站更好地对乘客进行刀具、锋利器

械、枪支和其他武器的安检。

	  对乘客进行更多的随机检查，包括他们的鞋子

和随身携带的行李。

	  用X射线检查随身携带的手提电脑和其他的 
行李。

	  对航空员工进行更详细的背景检查，提高其在

舷梯坡道、行李区和机场大楼的活动限制。

	  航空公司采购更强大的扫描仪，可以检测行李

中的爆炸物。

	  在一些国内和国际航班中部署武装的、便衣的

空中警察（保安）。

	  在机场加强监视行李和行李搬运工。

 对海港、汽车站和火车站增加的安全措施有:
	  安装更多的监控摄像头来监控日常活动。

 表3.6  自2002年

6月起纽约世界贸

易中心袭击的影响    

Table 3.6 Impact 
of the Word Trade 
Center attack on 
New York City as 
of June 2002

资料来源：Bram et 
al, 2002, p12

影响 估计量 注释

劳力市场

人命损失

净裁员

净收益损失

大约2780名工人，78亿美元，是一生收入的损失。

2001年10月3.8万-4.6万，2002年2月上升到4.9万-7.1

万，2002年6月减少到2.8万-5.5万。

2001年9月至2002年6月为36亿美元到64亿美元。

损失估计为终生收入的折现值；建立联邦受害者赔

偿基金来帮助抵消收益损失和对家庭的心理影响；

与攻击相关的大部分就业损失在金融、航空、酒店

和餐馆行业。

基于净裁员和减少时间的估计值

攻击相关的生产率效应

总劳动力损失

攻击后三个月内的创伤后神经症、酒精和毒品使

用的增加

11.4亿美元-142亿美元

很难量化攻击对工人的心理和生理造成的影响

物质资本

清理和场址恢复

世贸中心综合体被摧毁的建筑

世贸中心区域受损的建筑物

世贸中心综合体的建筑价值

15亿美元

重建需要约1400万平方英尺和67亿美元

约1500万平方英尺，价值45亿美元

52亿美元

2002年6月完成，费用来自美国联邦应急管理

局（ FEMA，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dministration (US)）

塔楼的账面价值是35亿美元；复杂的私人保险包含

B级和C级的损害，估计达到2100万平方英尺

主要由私人保险抵消

公共基础设施

地铁

火车站轨道

公用事业

总资本损失

总（劳动、资本）损失

8.5亿美元

5.5亿美元

23亿美元

216亿美元

330亿-360亿美元

估计的修理费；维修基础设施所有组件的费用主要

由私人保险和/或联邦应急管理局承担

注：我们承认总（劳动和资本）损失的四舍五入值是不精确的估计。一方面，劳动力损失被低估可能主要有两个原因：由于工作小时

数的减少（除了服装和餐馆的行业），对收益影响和可能的收益减少的估算止于2002年6月。此外，与袭击相关的工人生产力的下降（例

如由于压力）可能影响雇佣工人，但未计算进我们估计就业人数和小时数减少带来的收益损失。另一方面，劳动力损失的估计可能言

过其实，因为对一些已故工人和假定会在纽约市工作直到退休死亡的工人来说，他们的收入损失进行了重复计算。此外，尽管收益损

失统计针对纽约市区，但这些数字夸大了对更广泛的大都会区和国家的净影响，因为许多工作“损失”是从城市到郊区—主要是新

泽西北部的工作调职。由于这些都是估计的总损失，所以分布影响的问题没有被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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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署更多的武装保安（携带着枪、催泪弹、胡

椒喷雾和棍棒）。

	  建立更多的检查站来扫描、检查人和行李。

城市恐怖主义的其他影响包括：恐怖氛围的弥

散，而且受害国家采用的恐怖警戒级别可能会加剧

其影响；恐怖袭击的受害者在经历创伤过后神经症

和抑郁的增加；以及公共开支的提高，特别是在反

恐方面进行的安全监测、应急计划和特工培训等。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这样的支出增加将有限资

源从生产性投资领域转移走，而原本生产性投资领

域是旨在促进经济增长、消除贫困和促进可持续的

城市发展的。

结语
CONCLUDING REMARKS

虽然在全球几乎所有地区的城市中都存在犯

罪和暴力，但大多数地方是安全的，大多数市民

既不是罪犯也不是犯罪和暴力的受害者。犯罪，

尤其是抢劫和袭击等街头犯罪，趋向于集中于城

市某些地区和邻里之间，考虑到灾难和危险中的

财产价值和环境风险，这些地点通常是“最糟糕

的”城市位置。然而，尽管是局部现象，犯罪、

暴力和犯罪的恐惧仍然是城市安全和城市可持续

性的根本威胁。它们是可预测的，并尤其对弱势

群体造成挑战，如穷人、年轻男性、少数族裔、

妇女和儿童等。一般来说，在不良地区以及拉丁

美洲和非洲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这里的

犯罪率在蓬勃发展的城市中心急剧增长。在这种

背景下，犯罪和暴力率与城市化速度和城市人口

规模相关，尽管随着犯罪和暴力的变化，犯罪率

也千差万别，尤其是针对特定类型的犯罪。但是

世界日益增长的城市化地区至少能够应对存在的

问题，这预示着为了应对犯罪和暴力，需要新增

或重新审视旧有的政策和规划指导。

为了实现有效性，这些政策和规划需要了解各

个层面的犯罪和暴力的规模，考虑上文所讨论的复

杂的风险因素。在制定策略的途径中，那些针对更

好的城市规划、设计和管理的策略合并了犯罪预防

和减少犯罪的方法，因而十分可行。

当前使用的犯罪预防政策和规划中的一些问题

和可能性将在第四章中详细讨论，而第十章提供了

此领域前景的展望。

 专栏3.6  “9.11”事件导致的纽约就业行业中断案例
 Box3.6 Examples of employment disruptions by industry due to the 9/11 attack,New York City, US

到目前为止，金融服务行业似乎是受影响最直

接的部门。在纽约市，证券行业的就业人数在2001
年10月下降了7%，有1.2万人，从2001年10月到2002
年6月又下降了6000人。此外，银行业在2001年10月
的职位净流失为8000个工作岗位，即8%，到2002年
6月又失去了1000个工作岗位。这些关键的金融行业

在2001年10月的净裁员总计达20000，到2002年6月
又裁员7000。

袭击发生后，餐饮业也经历了持续的大幅裁员。

对整个城市来说，酒吧和餐馆的就业人数估计在10月
下降了9000个（6%），这在国家层面上受到的影响微

乎其微，并到12月便完全反弹回来，直到2002年6月
保持稳定。但是这些都是净变化，并不包括行业就

业的地理分布。因此，对于接近世界贸易中心的领

域—金融区、翠贝卡和唐人街等，尚不清楚其就

业情况是否已经完全反弹至攻击前的水平。

2001年9月至2002年3月，全市酒店行业大约失去

了6000个工作机会，即15%。这反映了旅游业的下

降，尽管仅在10月份就有5000人失去工作。

旅游人数急剧的下降也导致远离世界贸易中心的

区域发生失业—特别是在肯尼迪国际机场和拉瓜

迪亚机场以及纽约的皇后区。城市航空运输产业的工

作岗位数量下降了约1.1万个，为20个百分点。几乎

所有这些下降都发生在2001年的10月和11月。

尽管其他如商业服务、服装制造、印刷和出版

等行业由于在曼哈顿下城高度集中而可能受到影

响，但“9.11”事件后没有迹象表明就业趋势发生

任何重大的转变。然而应该指出的是，由于袭击后

的几周和几个月发生了中断，许多没有失去工作的

企业主和工人显然也遭受了收入损失。这点在餐厅

和服装行业尤其严重，因为这些行业中工人的工资

取决于业务量。

资料来源：Bram et al, 2002, 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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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城市犯罪与暴力：应对政策

Chapter4

URBAN CRIME AND VIOLENCE: 
POLICY RESPONSES

本报告在第三章中深度探讨了全球所面临的城

市犯罪与暴力的特性。本章旨在对这些应对政策进

行检验，并探讨若干可以证明措施成功实行的案

例。首先我们需要认识到，很大一部分的相关举措

尚未得到充分或正确的评估，更有相当一部分举措

或没有公开评估结果，又或者并没有通过易实施的

方式进行推广。同样的，大部分可用和可取的证据

均来自于发达国家而非发展中国家，而我们不能武

断地将前者的结论自动应用到后者。因此，我们可

用的证据将远远少于所提出的举措。

由于许多项目缺乏有意义和公开的评估，针对

这一缺陷，有必要提出重要的政策建议（例如，在

这个领域发展学习文化的重要性）。缺少学习的文化

将导致两个明显的后果，第一，在这种情况下，尽

管已有许多项目案例并不需要相关有效评估的结果

便已宣布其获得成功，但仍然很难知道这个项目是

否真的成功。第二，由于缺少有效和可行的评估，

项目的参与者和其他人都缺少很多学习案例的机

会。随着当下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可以向最佳范例学

习的机会，第二点变得尤为重要。本报告的第十章

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虽然本章在很大程度上吸取借鉴了第三章的内

容，但二者的结构并不相同。这是由于在许多情况

下，本章所探讨的应对政策代表了一系列的应对犯

罪活动的方法，但是第三章并没有对这些方法一一

进行描述。以两个例子为例，最常见的应对城市犯

罪和暴力问题的方法之一是形成合作伙伴关系，将

关键参与人集中一起来解决问题。通常而言，这种

合作伙伴关系旨在解决一系列的犯罪活动，并特别

关注那些最突出的或者当地公众最关心的内容。合

作伙伴关系的内容很多，并且形式多样。但是这里

我们旨在将其作为一种独立方式进行讨论，而非作

为应对各种犯罪类型所采用的各类方法中的一个组

成部分。

这种探讨同样适用于反腐斗争工作，尽管反腐

败并不是这一特定领域中最为重要的部分。比如，

虽然人们已经广泛认同警察工作并不是处理犯罪和

暴力的唯一方式，但是毫无疑问，它仍然是核心所

在。因此，腐败的警察行为，或者公众所认定的腐

败的警察行为，将很可能令处理犯罪和暴力行为中

的种种努力白费。同样的，在政治决策和规划过程

中的腐败也有同样的作用。因而，消除这些领域的

腐败现象成为处理城市犯罪和暴力问题中的一个基

本组成部分。本章也对此进行了专门的单独讨论，

以此在广义上探讨如何从城市治理结构与流程角度

出发处理犯罪和暴力问题。

在对城市犯罪和暴力的应对政策上，采取的方

法可以分为以下七个部分：

	  从全球层面再往下的各个层面的响应

	  发展阶段的重要性

	  城市治理结构和流程

	  应对城市犯罪和暴力的政策类型

	  制度应对和社区应对

	  合作关系

	  一些新兴的政策趋势

本章用大量篇幅分析了应对犯罪和暴力问题的

政策类型，这也是本章的核心内容。实际上，上述

七个部分中的前三项是关于基本语境和背景，紧接

着的三个部分涵盖了政策和组织的应对，最后一项

介绍了一些新兴的趋势。

在介绍接下来章节中的例子之前，我们首先需

要充分认识一个核心观点，以提供一个合适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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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些例子。在这个领域里，

所有证据都压倒性地指向一个事实，即很多举措的

产生都取决于当地的环境与文化。1这意味着在一处

适用的举措也许并不必然适用于另一处，因为计划

往往需要根据当地特定的情况进行调整。因此，由

于发展中国家的进程、文化规范和期许，以及可用

的技术与西方国家可能很不相同，基于西方国家的

城市治理实践所形成的特定举措，可能并不一定能

够不加思考和调整地应用于发展中国家，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从别的地方学习

经验，或者在一处适用的举措不能成功地适用于另

一个地方。相反，在我们应用别处借鉴来的经验

时，更应该加以仔细地考虑，保证相关举措的应用

能够与当地环境进行有效结合。

政策应对层面
LEVELS OF RESPONSES

许多犯罪往往具有这样的特征：它们发生在特

定的地点、受到特定个人或者组织的影响。这要么

是因为这些地点已被明确指定，或者是由于投机取

巧的罪犯利用了某个特殊的情形。正如第三章所指

出的，在这种情况下，最为重要的问题应该是发生

犯罪事件的场所具有什么样的特性。犯罪的地点与

犯罪者、犯罪内容和犯罪方式同样重要。正如特定

环境能够影响人类的行为一样，场所的特点可以在

很大程度上对犯罪实施的机会造成影响。因此，为

了减少犯罪，许多举措往往将了解环境与人们行为

之间的关系视为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掌握二者之

间的关系，可以增加犯罪的难度，并使得潜在的犯

罪者在衡量风险与所得之间的平衡时感觉这一场所

不再具有吸引力。

第三章还提出城市场所和空间的糟糕的规划、

设计和管理是导致犯罪和暴力的因素。这意味着在

地方层面的应对政策尤为重要。因为地方空间是规

划决策影响与许多犯罪可以感知到的尺度。2第三章

还同样指出与犯罪和管理相关的社会因素也可以在

地方层面通过社会政策与社区或当地居民的介入而

得到解决。通常来说，尽管社会政策常形成和实施

于多个层面，但在地方层面的实施能够确保目标弱

势群体得到关注。因此可以说，政策整合在地方层

面得到了最好的实现。但尽管如此，不是所有的犯

罪都可以通过地方行动来减少，因为一些犯罪需要

在更广的尺度上解决，比如毒品走私，3非法军火贩

卖4和人口贩卖5等，这些犯罪大部分具有跨越国界的

非法活动，因此需要所有涉及的国家之间的合作以

使其得到有效的解决。

此外，地方层面在具体行动的政策和金融框架

上的管治往往在更高级别的治理层级上得以落实。

比如，许多警察部门往往跨越单独城市的范围，在

更广泛的区域进行活动，法律和许多实践亦是如

此。有时候解决地方犯罪问题所需要的资源往往并

不能在本地获取，因而高层级的治理便在提供可用

资源上发挥作用。尽管本章的大部分关注城市层面

甚至更加地方层面所发生的事情，但重要的是，我

们需要认识到更大的政府尺度所作出的贡献，并且

承认应对犯罪和暴力的多层级方式是多层级政府结

构的必然结果。因此，本部分提供了一系列案例，

阐述从国际层面到国内地方层面做出的各种不同的

贡献。本章的其余部分将继而关注在城市和更加本

地化的层面，并聚焦于社区行动。这覆盖了极其广

泛的范围，因而不可能在这里得到十分综合和系统

的涵盖，但是相关案例讨论应该能指出解决城市不

安全感所需要采取的可能行动和政策趋势。

国际合作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国际合作和机制在打击一些特定犯罪上具有重

要作用，如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国际

刑警组织以及国际和区域组织支持的计划和项目。

它们同样还在设立原则与导则中发挥重要作用，如

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更安全的城市计划通过制定

城市范围的进程和策略，提供了一个应对城市层面

犯罪和不安全等问题的整合方式，并为地方举措和

国际交流与学习提供支持。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于2000年12月
至2002年12月之间共有150个成员国签署。6这项公

约旨在通过规范术语和概念进而为国家控制犯罪框

架创建一个共同的基础，并委托签署国执行一系列

行动，包括出台旨在防止和抑制有组织犯罪的国家

法律并付以实践，没收非法所得财产，采用引渡方

式以避免出现“安全港”，法律互助，采用措施保护

受害者和目击者，技术合作计划，为发展中国家实

施公约提供财物援助，以及建立定期会议对过程进

行审查等。

基于当下的目标，本公约有三个重要特点：承

诺执行特定具体行动并进行签名；承认不是所有的

国家都将同样地良好实施该公约以及由此创建的帮

助发展中国家的机制；认识到对固定审查机制的需

不是所有的犯

罪都可以通过地方

行动来减少，一些

犯罪需要在更广的

尺度上得以解决

国际合作和机

制在打击一些特定

犯罪上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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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没有迹象表明具有这样特性的框架本身会解决

在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中出现的种种困难问题，

但是毫无疑问的是，这样的机制作为一个鼓励适当

的跨国合作的手段是至关重要的。可以这么说，签

署这种类型的公约并不难，真正重要的是随时间推

移而开展的政府作为。该公约同样在为政府制定标

准，并随着时间推进在提升和改进方面发挥了作用。

 国际刑警组织
International Criminal Police Organization

另一项国际举措是国际刑警组织（Interpol，
International Criminal Police Organization），共有186
个成员国。7国际刑警组织的一个重要角色是提高和

改善国际法律的实施，进而打击各种形式的有组织

犯罪，其中包括非法毒品生产和贩运、武器走私、

贩卖人类、洗钱、儿童色情和白领犯罪，以及高科

技犯罪和腐败。它的功能包括创建和操作安全的全

球警察通信服务、为警察组织维护和发展操作系统

与数据服务，以及为警察运行提供支持服务。由于

犯罪行为的许多方面已变得国际化，警察部门进行

良好的国际交流和彼此之间和谐互助以解决共同的

问题变得愈发重要。国际刑警组织在支持和促进这

些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正如该组织的事件反

应团队为灾害、恐怖袭击和大规模事件等情境下需

要的额外安全保障中提供了支持，2005年国际刑警

组织的操作支持服务在五个重点领域特别活跃。这

五个领域是：公共安全和恐怖主义、毒品和犯罪组

织、人口贩卖、金融和高科技犯罪以及逃亡。由于

城市往往是这类犯罪的首当其冲之处，这项工作对

于城市区域尤为重要。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将可能

有更多的犯罪具有国际特点，因而对警察应对的需

要不仅会跨越从地方到国际的范围，这些不同地区

之间的有效合作和链接也将变得愈加重要。

 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更安全的城市计划
UN-Habitat Safer Cities Programme

另一个国际合作机制形式的案例与本章直接

相关，即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更安全的城市计

划（UN-Habitat Safer Cities Programme）。8该 计 划

于1996年启动，把应对犯罪与暴力作为良好政府治

理的议题，以响应1995年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的决议。9计划认为犯罪和不安全受到城市化的强

烈影响，因而成为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海地区以及太平洋的许多国家的当务之急。基于此

背景，该计划所关注的预防城市犯罪的问题成为了

城市与人居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挑战。

许多国家正通过重视城市环境来改进警察和司法体

系，并在国际标准的启发下逐步认识到直辖市在联

联合国联合国

人类住区规划署更

安全的城市计划…

将应对犯罪和暴力

的问题作为良好政

府治理的议题……

这……承认了犯罪

和不安全受到城市

化的强烈影响

合发展处理预防犯罪和暴力的社区规划策略中所发

挥的重要作用。预防犯罪已受到更多的持续关注，

这些关注不仅仅来自于社会弱势群体组织，也来自

于犯罪的受害者。

非洲的市长团体关注他们城市的暴力程度，并

希望得到发展预防战略的帮助，应其要求，该计划

最初的焦点集中在非洲，并基于国际公认的预防犯

罪的城市框架和方法，提供了一个可以调整、指导

以及测试多种工具的学习平台。到目前为止，更安

全的城市举措在若干非洲城市顺利进行（约翰内斯

堡Johannesburg、德班Durban、达累斯萨拉姆Dar es 
Salaam、阿比让Abidjan、塔那那利佛Antananarivo、
达喀尔Dakar、雅温得Yaoundé、杜阿拉Douala、内

罗毕Nairobi），并在非洲一些试点国家中得以复制。

为了满足国家、区域和地方政府以及民间团体和非

政府组织之间，甚至国际层面的越来越多的信息、

知识及优秀实践经验交换的需求，该计划已拓展

到拉丁美洲、亚洲和巴布亚新几内亚（Papua New 
Guinea）的莫尔兹比港（Port 莫尔兹比）。尽管计

划因特定地方的特点和需求各异而有所不同，但其

本质方法是共同的，即强调态度的改变与治理的过

程。其主要行动有：

	  增强当地政府在解决城市安全问题和减少犯罪

与不安全方面的能力

	  通过中央与地方部门、刑事司法系统、私营部

门以及民间团体之间的合作，促进实施预防犯

罪的整体方法

	  开发支持当地举措的工具和文件

	  鼓励交流经验的城市网络

	  准备并实施能力建设计划，并引进其他地方合

格和有经验的合作伙伴以提供帮助

	  特别专注于三个主要行动领域，分别是：发展

针对风险群体的社会性犯罪预防方法；发展针

对公共空间的情景性犯罪预防方法；以及支持

刑事司法系统的改革。10

单个城市的更安全的城市计划已在一个应对犯

罪的民主框架下得到发展，该民主框架基于三个原

则：为所有人执法、团结和预防犯罪。这将通过下

述六个步骤的方法得以进行：

1. 问题诊断；

2. 动员和建立合作伙伴联盟；

3. 制定预防犯罪的战略；

4. 制定并实施行动计划；

5. 将方法主流化与制度化；



第四章：城市犯罪与暴力：应对政策 85

6. 持续监督和评价

内罗毕（肯尼亚）更安全的城市计划的经验已

收录在本报告的案例研究中，该举措的主要要素参

见专栏4.1。
更安全的城市计划是国际举措在地方层面应用

的一个案例，本质上是提高地方治理，而非地方政

府管理。地方治理包括了建立地方资本和提供框架

以供当地社区日渐提升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它同

样也包括建立预防犯罪的文化，因此需要通过吸引

广泛的关键合作伙伴和当地居民在内的行为活动来

确认并解决关键问题。换句话说，它不仅关注迫切

的问题，同样还关注长期问题。联合国人类住区规

划署提供了整合的模型、相关知识资源、诸多鼓励

和支持，以及一系列能够并且愿意提供帮助的联系

方式，但主要任务的解决则需要依地方情况和其意

愿而定。这种方法本身在提供基本结构和倡导应对

犯罪和暴力的战略性途径上是强有力的，但要获得

成功的主要问题则更多是与地方的资源、人民和长

期承诺等相关。同样也可以看到，该方法也为许多

 专栏4.1  更安全的内罗毕举措
 Box4.1 The Safer Nairobi Initiative

该战略以下列四个方面为基础，主要包括了一

个两年行动计划：

	  更好地执行现有法律和章程；

	  改善城市设计和环境；

	  社区授权；

	  通过社会导向的措施向风险群体，如儿童、

青少年、妇女和街头流浪家庭提供支持

战略的主要要素包括：

	  采用并实施当地的安全行动计划；

	  对不安全性展开本地诊断，包括犯罪受害研

究、青少年犯罪剖析，以及开展针对妇女的

暴力行为的研究；

	  就研究调查结果与利益相关群体展开广泛讨

论，包括社区、私营部门和妇女团体等；

	  2003年举行的全市居民公约通过了预防犯罪

策略，后由市议会批准；

	  在市长支持下，由城市委员会建立起一个跨

部门的安全与保障委员会；

	  在关键地点进行安全审核；

	  通过两个试点项目发起更安全的空间和街道

运动（Safer Spaces and Streets Campaign）；
	  出版城市安全和保障季刊；

	  建立当地协调小组和办公室；

	  逐步发展以行动为导向的合作伙伴关系；

	  更广泛的利益群体协商与审查；

	  培训和互访；

	  对内罗毕的贫民窟和街道提供照明。

由于项目正尝试应对和解决的问题在一些案

例中具有相当的长期发展态势，并且项目所要做

的不仅限于对特定问题开展特定计划，而是还要

改变内罗毕处理犯罪和公共安全的方式，因而总

结该项目的成功经验还为时尚早。但我们可以清

楚地看到目前已明确取得的成功，如内罗毕街道

和贫民窟的照明计划在美学方面和消除人们对犯

罪与暴力的担心上都取得了成功。另外，青少年

的犯罪问题（包括青少年犯罪的街头生活元素）

不仅获得了更好的认知，同时也正通过一个长期

的战略逐步得以解决。

资料来源：Masese, 2007

城市提供了许多他们之前没有意识到的解决犯罪和

暴力问题的积极方式。

需要重点强调的是，更安全的城市计划不是应

对城市犯罪问题的万全之策，世界上的许多城市都

在解决犯罪与暴力问题上取得了进展，他们所采用

的方法类似，但是却不在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更

安全的城市计划的范畴之内。事实上，相比其用其

他方式应对犯罪和暴力的城市数量，今天参与到联

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更安全的城市计划的城市数量

是很小的。更安全的城市计划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

鼓励对已经完成工作进行建档、评估和报告，进而

提供与这些行动相关的证据基础，这通常在其他类

似的计划和项目中是缺乏的。

尽管更安全的城市计划主要关注预防犯罪和能

力发展的地方影响，它依然维持了一个全球的愿

景，因为该计划支持全球和区域性的经验辩论与交

换，并成为其所倡导的犯罪预防进程的发展政策导

则和通用参考工具。

需要重点强调

的是，更安全的城

市计划不是应对城

市犯罪问题的万全

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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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有关城市规划和预防犯罪的初步标准
European Pre-Standard on Urban Planning and 

Crime Prevention

国际合作的最后一个例子与前三个不同，这是

在欧洲通过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创建的一个减少犯

罪和对犯罪恐惧感的初步标准。从本质上讲，技术

委员会对欧盟当前及意愿成员国的有效资料及当前

实践进行审查，其中尤为关注对现存项目的审查，

并吸取若干重要的传统应用方法，特别是包括环境

设 计 预 防 犯 罪（CPTED，crime prevention through 
environmental design）与情境性预防犯罪。随后，

2003年出版的欧洲初步标准的城市规划要素11定义

了该领域的六大命题与15个可应用的策略类型，这

些策略类型可分为为三大组：规划、城市设计和管

理。专栏4.2对这六大命题和相关策略进行了阐述。

实际上，技术委员会认识到该标准是对欧洲的

良好实践的精华部分进行的一个提取。标准认识到

并也承认在该领域的实践是多种多样的。因此，该

标准当前的一个特殊价值在于为欧盟成员国和意愿

加入欧盟的国家中那些实践尚不发达的国家提供帮

助。长期来看，该标准在帮助发展欧盟在该领域的

政策和实践上发挥了更加正式的作用。应该指出的

是，其中的一些策略建议并非没有争议，12 但是，

就当前目的而言，该标准是国际合作发挥价值的特

定方式中的一个有用的案例。

这四个例子—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

在国家层面，

各个国家之间同犯

罪与暴力相关的责

任和参与情况大不

相同

约、国际刑警组织的工作、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

更安全的城市计划以及欧洲有关城市规划和预防犯

罪的初步标准—均展示了国际合作形式的与该类

举措背后目的的多样性。

国家层面
National level

在国家层面，各个国家之间犯罪与暴力相关的

责任与参与情况大不相同，主要原因是各个国家的

政府职责的结构各异。差异的关键点在于在国家层

面甚至地方参与层面提供的指导或者政策举措水平

不同，以及该领域职责的权力下放程度不同。例如

在美国和英国，在应对犯罪与暴力问题方面具有许

多共同点，但是二者最为明显的不同在于国家政府

的角色差异。13

 来自英国和美国的案例
Examples from the UK and the US

近年来，基于国家政府层面的推动，英国已出台

关注犯罪预防与规划过程相结合的强有力的政策，中

央政府发表大量建议为此政策提供支持，14专栏4.3对
该进程进行了归纳。这个进程反映了英国约11年来政

策的渐进发展过程，在这期间，政府于1997年进行了

一定的改变。英国的模式并不一定适用于其他国家，

但是英国例子值得关注之处不仅在于它的内容，还在

于它导致的当前形势的政策发展过程。

另一方面，这类举措在美国则往往在州或者地

 专栏4.2  欧洲有关城市规划和预防犯罪的初步标准
 Box4.2 The key propositions in the European Pre-Standard on Urban Planning and Crime Prevention

关键议题
	  城市规划可以影响关键人物（如罪犯、受害

者、居民和警察）的行为和态度，进而对不

同类型的犯罪以及对犯罪的恐惧造成影响

	  盗窃和破坏行为等一些特定类型的犯罪可以

通过城市规划活动进行专门处理

	  犯罪和对犯罪的恐惧需要被视为不同但是相

关的现象

	  在对犯罪的恐惧中，自身因素很重要；但

是如果要得到有效的解决，它需要从人们

对生活环境的更广泛的感受层面中分离 
开来。

	  创造更安全和更有保障的城市和邻里，并检

验物质和社会环境的战略方法可以取得成功

	  决策者和实践者既要考虑规划和设计问题，

也要关注后期如何维护的问题。

适当的策略
规划策略：包括尊重现有的物质及社会结构、

创造活力、混合使用的区域，以及实现合理的城市

密度。

城市设计策略：包括实现可见性、解决可达性

问题、创造领域感、使环境具有吸引力，并确保

基本构件（如窗、门、和街道家具）的坚固耐用。

管理策略：包括强化目标、维护、监督、公

众在公共场合的行为规则、为关键群体（如青少

年）提供基础设施，以及与公众的良好沟通

资料来源：CEN, 2003, pp5–6, 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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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层面得以实行。美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各级政府在

该领域所具有的不同的角色，因而应对犯罪和暴

力的主要权利在于州和地方层面，而非联邦政府

层面。但尽管如此，国家安全问题永远是国家政府

相当重要的一个关注点，特别是在美国自2011年的

“9.11”事件以来，联邦政府在应对恐怖袭击的威胁

方面扮演主要的角色。

值得关注的是，大部分该类工作似乎来自于

CPTED范畴，因而可以说，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美

国国家政府在处理恐怖主义威胁上的推动力使得美

国在CPTED上的目标领先并超前于其他更关注地方

层面举措的国家。15

 来自牙买加的案例
Example from Jamaica

关于国家政府在解决城市犯罪和暴力问题中所

起作用的第三个案例来自于一个发展中国家—牙

买加。牙买加自1962年独立以来经历了暴力犯罪的

急剧增长。例如，该国谋杀率从1970年的每10万人

8.1例上升到2002年的每10万人40例，以及2005年的

每10万人64例。这使得牙买加成为世界上具有最高

谋杀率的国家。20

为了应对不断升级的暴力犯罪水平，国家安全

部（Ministry of National Security）启动了一个重大

进程，主要发展解决犯罪和暴力问题所必需的执

法基础。进程采取了多层次的方法，包括打击犯罪

的新举措、立法改革、警察现代化，以及社区层面

的社会干预等。例如，警察服务的现代化包括提高

警察的职业标准；提高他们的调查能力，尤其在操

作中采用的智能方法；引进新技术；以及利用来自

海外的人员等。除了支持苏格兰警察厅的高级警员

与他们在牙买加的同行合作之外，还通过与英国的

苏格兰警察厅之间的合作联系，为牙买加警察部门

（Jamaica Constabulary Force）成员提供训练。

2004年，牙买加警察部门发动“王鱼行动”

（Operation Kingfish）作为一项主要的反犯罪措施。

该行动旨在借助国际合作伙伴的帮助，瓦解牙买加

的犯罪网络，并打乱在整个中西部加勒比海地区的

非法走私毒品与枪支的活动。在这方面，“王鱼行

动”可视为是牙买加警察部门和国际警察机构之间

的一种合作伙伴关系，其行动目标包括帮派、犯罪

头目、敲诈勒索和毒品走私。该举措的一个主要成

就是解除了金斯敦商务区内的帮派组织，同时该举

措还回收了用于非法毒品贸易的非法枪支和设备。

在2004年，“王鱼行动”破获了第一个重大毒品案，

在牙买加和英国执法人员协助下，美国执法人员截

获了运往牙买加的价值40亿牙买加币（合5900万美

元）的可卡因。21

要改变牙买加警察部门打击犯罪的举措，则

必须与其他措施进行合作，比如社区级警务，以

及由国家安全部实施的其他若干社会和预防犯罪

举措等。这些措施，特别是公民安全和司法方案

（CSJP，Citizens Security and Justice Programme）
以 及 社 区 安 全 计 划（CSI，Community Security 
Initiative），主要集中在金斯敦大都市区。前者由

牙买加政府和泛美开发银行（IDB，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的合作伙伴关系提供资助，后

者由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UK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资助，这些计划都旨在

加强社区的安全与保障。CSI的建立是为了保障现有

计划之间高效及有效的“联合行动”，以加强保障和

安全、减少贫困并增进社会发展。CSJP主要实施在

金斯敦的15个暴力高发社区，有助于为居民提供帮

助并发展合法的社区领导力与结构。

在不提及国家政府的作用之前，需要重点指出

的是，在以上的这些特定举措中，国家政府所进行

的工作都对城市区域的犯罪与暴力及其问题应对产

生了巨大的影响。22第三章中提到的三个相关案例都

对此进行了强调。

首先，国家政府在为地方部门的工作提供政

策、立法和金融框架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地

方部门解决本地犯罪与暴力问题的能力也受到这些

因素的很大影响。尤其是国家政府经常鼓励地方部

在 美 国， 特

别 是 自2011年 的

“9.11”事件以来，

联邦政府在处理恐

怖袭击的威胁方面

扮演主要的角色

 专栏4.3  英国将规划系统介入预防犯罪
 Box4.3 Getting the English planning system to engage with crime 

prevention

	  1994年：英国环境事务部（UK Department of the Environment）
（DoE）的第5号通告16（Circular 5/94）鼓励规划师与警局联络官员

进行协商。

	  1998年：刑事罪行及扰乱治安法令（Crime and Disorder Act）第17
章强制规定当地规划部门在工作中要考虑预防犯罪因素。

	  2000年：城市政策白皮书（Urban Policy White Paper）17着手审查

1994年第5号通告（Circular 5/94）并将预防犯罪规定为规划的一项

重要目标。

	  2004年：颁布新的预防犯罪规划的国家导则（national guidance on 
planning for crime prevention），18 取代1994年第5号通告（Circular 
5/94）。

	  2005年：在规划政策声明I中，19 政府对于规划系统的目标和责任

的声明描述了规划的首要任务在于进行可持续发展，并将安全视为

可持续社区的关键特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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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和其他机构在特定关注的领域中，通过提供资

金和其他类型的资源等方式来完成更多的工作以

达成目标。加拿大的国家预防犯罪中心（National 
Crime Prevention Centre）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该中

心通过三个资助项目为预防犯罪行动提供支持：预

防犯罪行动基金（Crime Prevention Action Fund）；
警务、修正和社区基金（Policing, Corrections and 
Communities Fund）；以及研究和知识发展基金

（Research and Knowledge Development Fund）。23需

要指出的是，一些国家政府不仅积极提供国内资金

支持，还为其他国家的类似项目提供资助。

第二，国家政府通常在与军事、安全及警察部

门相关的政策、资金和部署层面发挥重要作用。

所有这些方面都直接和间接地影响了城市犯罪

和暴力的经历， 特别是在这种背景下的警察服务的

指导和管理方式变得尤其重要。 因此， 我们常见

到城市的政治领导人和执行者希望就这些问题不仅

与国家政府， 也和城市负责警察行动的高级官员展

开定期的对话。

第三，虽然本地层面往往是处理各类腐败的运

动的重要尺度，但基于法律和司法体系在处理腐败

的举措中的重要性，国家政府无疑也是至关重要

的。国家政府也可以定下反腐败的基调，并将其

作为良好政府治理承诺的一个部分。这一基调非常

重要，否则单独的地方举措将可能迅速丧失行动的 
动力。

地方层面
Sub-national level

地方层面的制度安排具有很大的差异。因

此，除了指出其存在地点外，还难以对这一级别

的活动进行概括。根据地方层面的政府治理所拥

有的权力，应对城市犯罪和暴力举措的重要部分

可能很快会出台。为了说明这一点，下面简述三

个地方层面的举措。第一个案例是西澳大利亚应

对预防犯罪的方式，在西澳大利亚国家具有重大

的权力，并认为此过程应受战略引导；第二个案

例相对不那么直接，在这个例子中，地方层面的

工作是将犯罪与暴力同其他决定城市公共治安优

先事件的要素共同考虑，并提供在此框架下的实

施工具。这便是南非夸祖鲁-纳塔尔省制定整体发

展规划的过程。第三个案例来自于美国佛罗里达

州的安全邻里法案，主要是关于州级立法程序在

预防犯罪所起的作用。

国家政府通常

在与军事、安全及

警察部门相关的政

策、资金和部署层

面发挥重要作用

 专栏4.4  西澳大利亚的社区安全与预防犯罪策略
 Box4.4 The government of Western Australia’s Community Safety and Crime Prevention Strategy

西澳大利亚的社区安全与预防犯罪策略主要遵

循以下七项原则：可持续发展；更好地在一起工

作；包容；有目标的努力；基于实证的决策；关注

结果；以及知识分享。它由五个关键目标推动，每

一个目标均确立了一系列优先行动。这五个关键目

标是：

	  为家庭、儿童和年轻人提供支持；

	 强化社区和邻里复兴；

	 针对优先级别的罪行；

	 减少重复犯罪；

	 犯罪预防设计和技术利用。

该策略的另外两个主要内容包括合作伙伴关系

的发展进程，以及为帮助优先行动的实施而建立

多种形式的资金补助。国家制定了发展地方社区

安全和预防犯罪计划（Community Safety and Crime 
Prevention Plans），通过在过程中提供建议和资源，

鼓励建立地方层面的社区、警察、地方部门和其他

公共机构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为了促进这一进

程，这项策略还确立了五项特定基金，将作为总计

1500万澳元、时间逾四年的拨款的一部分。这五项

基金是：

	  地方政府合作伙伴关系基金，将帮助建立地

方合作伙伴关系并制定社区安全和预防犯罪

规划；

	  社区合作伙伴关系基金，为警察进行或支持

社区犯罪举措提供小额资助；

	  土著居民合作伙伴基金；专门用于支持土著

（原住民）社区的安全和预防犯罪工作；

	  研究和发展基金；通过研究和相关活动为有

针对性的和基于实证的方法提供支持；

	  环境设计预防犯罪基金；支持在新开发项目

和基础设施改善中采用环境设计预防犯罪 
原则。

资料来源：Government of Western Australia,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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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区安全和预防犯罪策略：西澳大利亚
Community safety and crime prevention 

strategy: Western Australia

在西澳大利亚，犯罪预防办公室领导的预防犯

罪政策与实践发展包括六个任务：24

	  提高预防犯罪的公众意识的活动；

	  开发并协调战略及整体政策；

	  开展最佳实践范例的研究，以供社区安全和预

防犯罪策略参考；

	  宣传相关的培训和发展项目；

	  为社区安全和预防犯罪行动提供资金补助。

专栏4.4总结了西澳大利亚的社区安全和预防犯

罪战略。25在这个案例中最为值得关注的部分是为策

略实施提供资金补助。为大规模和多样的地区制定

战略的难度之一在于寻找一种机制，该机制需要能

够保证一定的行动优先级别，使其行动目标不仅满

足战略目标，同时也适合于现场操作。在这个特别

的案例中，通过设立一系列资助项目来解决这一特

殊问题是一个有趣的办法。

 南非夸祖鲁-纳塔尔省的综合发展规划
Integrated development plans in the province 

of KwaZulu-Natal, South Africa

第二个例子是南非夸祖鲁-纳塔尔省制定综合发

展规划的过程。26这个规划并不是专门针对预防犯罪

的举措，但是却将预防犯罪过程整合入规划过程之

中，以提高生活质量和公民的安全与保障。在这个

过程中，由61个城市而非省来负责准备综合发展规

划。但省也在为城市提供支持和指导过程中发挥了

诸多功能。从本质上看，综合发展规划是一个管理

工具，它提出了城市的愿景、目标、策略和关键项

目。这一过程旨在通过提供综合发展规划来改变地

方政府部门的运作方式与途径。

这个例子的重要性在于它展示了两种这一级别

政府并不经常具备的特征： 一是承诺采用战略性方

法； 二是认识到整体思考问题的重要性， 而非试图

通过独立和割裂的行动解决问题。 另外， 目前夸祖

鲁-纳塔尔省要求覆盖主要城市区域的综合发展规划

必须将预防犯罪政策和女性安全审查包括在内。27综

合发展规划提供了一个从整体的视角看待暴力与犯罪

的战略工具， 它包括了在日常工作中需要采取的行

动， 并将这些行动纳入达成一致的优先活动之中，

使之成为主流。 例如， 德班市的综合开发规划

（2002～2006） 试图通过保障下列一系列行动， 将

社区服务纳入促进 “德班更安全的城市” （Durban 

Safer Cities） 战略的实施之中：

	  “更安全的城市”计划在地方层面的设计与实施

的可操作性上，通过委员会（council）来促进

政府之间的合作

	  具有有效的社会性犯罪预防计划

	  采用关注安全的环境设计

	  具有高度可见和有效的治安服务

	  为有助于提升在减少犯罪行动中的社区参与的

合作伙伴关系提供支持

	  改进和拓展预防犯罪方面的社区教育

	  通过多种方式，包括监控摄像机等，来加强目

标地区的安全（比如交通线路和旅游区域）28

夸祖鲁-纳塔尔省的综合发展规划为省级政府如

何指导和协助战略过程的审查，以及尽可能实现最

终产品的合适和有效提供了可借鉴的例子。这一个

有趣的案例，它展示了如何在一个广泛的战略背景

中，将应对预防犯罪和公共安全需求作为元素之一

纳入城市管理的整体过程。

 佛罗里达州：邻里安全法案
State of Florida: Safe Neighborhood Act

最后一个案例是关于州级立法在为给定区域提供

特定需求中所起的作用。佛罗里达州已通过佛罗里达

法令第163.501章，通常称之为“邻里安全法案”（Safe 
Neighborhood Act）。通过法制研究发现，佛罗里达

州“不断增多的犯罪”是导致商业和住宅邻里恶化的

一个主要因素，该法案正是在此基础上得以通过。该

法案进一步声明，安全的邻里是“一系列适宜的环境

设计理念、综合预防犯罪计划、土地利用建议和装

饰技术等的规划与实施的产物”。29依照法案规定，地

方政权主体有权利用公共资金对邻里进行开发、再开

发、保护和复兴。这些公共资金可通过借款、经费、

贷款和捐赠等方式得到。30为了便于实施，法案将安

全邻里定义为一个“改善区域”，其中至少有3/4的土

地为居住用途，或者除了公共设施外，至少3/4的土地

用于商业、办公、商贸和工业用途。

为了获得资助，该地区必须具备环境设计预防

犯罪（CPTED）、环境安全或空间防御技术或者社

区警务改革来减少犯罪的实施计划。该法案为地区

提供了合作的权力，包括制定合同、接受财产捐

赠、改善街道和基础设施，以及通过特别评估提高

资助（在公投之后）等，并为地区提供通常政府机

构才有的其他权力和责任。地区可以从州获得的与

之匹配的奖金可高达十万美元。由当地公民组成的

邻里委员会有权监督改善计划的实施，以及向管理

机构（通常是市或县委员会）报告暴力行为。此外，

目前夸祖鲁-
纳塔尔省要求覆盖

主要城市区域的综

合发展规划必须将

预防犯罪政策和

女性安全审核包括 
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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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要求所有的改善区域进行如下行动：

	  通过调查和其他研究技术收集地区的犯罪数据

	  提供关于犯罪与地区的土地利用和环境及空间

条件之间相关性的分析，其中特别重视有利于

犯罪的因素

	  制定并维持短期和长期的项目与计划，包括调

查和公众参与数据在内的犯罪与环境分析必须

适用于这些计划

	  准备和实施邻里安全改善计划，包括对现有街

道模式的改造，以及对现有结构和设施的挪

移、拆除、修理、重建、重装、重新安置以及

改善。

	  与其他机构合作，提供相关的信息、教育和预

防犯罪服务

	  确保地区内的改良性资本支出与其所适用的地

方政府总体规划的相关要点保持一致（佛罗里

达州要求所有的地方政府制定总体规划）31

这个案例阐释了两个特别重要的方面。第一，

无论位于国家的哪个治理级别，立法权力都非常重

要。第二，仅依靠立法本身是不够的，还需要关注

立法实施的过程以及过程中所需要的资源。之所以

提到后者，是因为目前在法案内容的实施上尚无足

够的资金来源。32事实上，佛罗里达州议会提供的低

额资金还阻碍了法案的实施。因此，全州只有极少

数的社区已采用法案的规定。尽管如此，该法案提

出的预防犯罪的要素也依然为美国和其他地方的管

辖区域提供了一个范例。

我们有必要认识到这些案例展示了各个层面以

及每个层面所具有的广泛可能性。因而，这种情况

会产生一些具体谁该做什么事情的困惑，并会产生

由于协调、合作和沟通不足导致表现不佳的状况。

多层级方法是多级政府结构下不可避免的产物，其

存在有诸多合适的理由，但重要的是认识到这类途

径具有产生壁垒和表现不佳的特性，并对这些问题

予以积极解决。

发展阶段的重要性
THE SIGNIFICANCE OF STAGES OF DEVELOPMENT

如第三章所述，将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和其城

市犯罪与暴力问题的存在规模画上等号是过于简单

了。上文所讨论的案例说明犯罪和暴力也可以是发

达国家城市的主要问题。据此应该补充说明的是，

即使这些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的犯罪和

暴力可能并非特别高，将国家的发展水平与犯罪规

依靠立法本身

是不够的，还需要

关注立法实施的过

程，以及过程中所

需要的资源

在那些犯罪和

暴力成为主要问题

的发展中国家中，

城市所面临的最大

挑战在于其处理问

题的能力

模相等同通常也只是国民的简单看法。33同样的，虽

然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城市犯罪和暴力问题明显是

主要问题，这也不能说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是如

此。但尽管如此，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例子仍然显示

了城市犯罪和暴力不仅是主要问题，同时还影响了

经济发展。而且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比如政府治

理的过程，或者技术人员进行有效操作的能力等）

也可能对该国家解决这类犯罪问题造成影响，这便

造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有待进行系统性的干预。在

那些犯罪和暴力成为主要问题的发展中国家中，城

市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其“处理的能力”。这种能

力也是城市弹性的一部分，可以从以下列举的若干

方面解读：

	  警察和司法部门是否愿意并且能够进行他们传

统的执法工作，以使法治得以盛行？

	  政治进程（在世界各个城市差别巨大）是否认

识到了需要将其职责与解决犯罪和暴力问题相

结合，以及它们是否承诺做出这类行动？

	  上述职责是否有腐败？如果某处有证据显示可

能存在腐败现象，是否有相应明确的承诺来处

理腐败问题？

	  城市的治理过程是否具备支持此类举措所需要

的技术？如果发现了此类不足，是否可以迅速

得到确认并解决？

	  是否有意愿去认识到以社区为基础应对犯罪和

暴力问题的行动的重要性，以及是否因此有意

愿提供资源来支持社区层面的活动，并与社区

彻底和公开地咨询交流？

	  机构和社区是否达成真正的合作伙伴关系，来

确保他们的共同努力可以在一个清晰和达成共

识的战略引导下实现最大效益？

	  是否已达成共识，认为解决城市犯罪和暴力问

题是一个长期任务，而非快速的解决方案？

在我们思考这个背景下城市治理的“处理能力”

和系统的弹性时，并不仅仅限于上述的问题。但已

有研究建议这些问题正是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城市一

直在努力给予肯定回答的问题。如果不这么做，那

么城市的收获至多是短期的，因为缺乏城市治理的

系统能力这一根本原因将会持续导致一系列问题，

也会削弱短期的成果。我们还应该记住，研究中的

一系列案例都显示，特别在西方国家，犯罪团体的

很多成员都具有高度的适应性。34

在实践中，这意味着在当地治理过程中，犯罪分

子可能会适应了一些应对犯罪和暴力的改良策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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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们需要认识到提高当地处理问题的能力是一个长

期任务。由此，本章后面的内容中提到的许多例子都

是关于（或者至少将内容纳入）提升城市层面治理过

程的能力来应对犯罪和暴力问题。有证据表明，这是

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地区最为重要的需求之一。

在诸多有助于该进程的方式中，有一种是和世

界其他可提供相关经验的城市达成合作，以此学习其

他城市的经验教训，并加速能力发展的进程。这其中

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于供借鉴的经验要适用于本地的情

况。在这个方面的一个例子是关于探讨规划体系应

该在何种程度上通过对物质环境发展的影响来预防犯

罪，这个讨论主要面向的是发达国家的规划体系。

尽管如此，人们仍然担心规划体系的有效性和

效率。35因为有明确的证据表明，不是所有的规划师

都能够对于规划在解决预防犯罪问题上起到的作用做

出有建设性的回应。36基于这一情况，我们需要在学

习英国规划体系的做法时保持一定程度的谨慎，因为

哪怕人们所采用的规划体系完全适用于当地情况，这

些体系往往更年轻、更不健全，并且人员并不完善

（参见专栏4.3）。事实上，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在于发

展中国家的规划体系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将对预防犯罪

的关注纳入日常工作之中。如果规划体系没有对于这

方面的关注，那么任何对于解决犯罪和暴力问题有效

的工具都不可能被采用。但是，在世界大部分地区，

在应对犯罪和暴力的实践成为规划词汇之前，明显已

经涌现出很多此类实践，并解决了许多至关重要的问

题。第十章将对此进行进一步论述。

城市治理结构与过程
URBAN GOVERNANCE STRUCTURES AND 

PROCESSES

解决犯罪和暴力是良好城市治理的一个议题。

本章节主要关注三个方面。第一，它检验了影响城

市治理本地犯罪和暴力问题的过程能力的相关因

素，而并不是所有必须进行这类治理的项目和机构

都能够完全掌控这些因素。因此犯罪和暴力问题实

际上为城市治理带来了一些挑战。第二，本节着眼

于两个项目运行案例，这两个例子的项目都受到地

方犯罪和暴力的严重影响：它们是位于巴西圣保罗

都市区的迪亚德马以及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莫尔兹比

港。最后，本节探讨了此类工作常常面临的最大挑

战，即在市政府管理过程中和直接在警方行动中都

存在的腐败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城市治理过

程包括了对解决犯罪和暴力问题的杠杆所施加的多

种控制和影响。例如，尽管各个国家对控制警务服

务的安排各不相同，而且其内在的结构常常远大于

单个城市的区域范围，但是常常可以在治理结构中

见到对城市的犯罪和暴力问题的关注，以及为警

察与地方部门紧密合作所提供的支持。同样， 由于

规划系统对新开发的控制，在制定规划体系的实践

中，常常将预防犯罪视为地方部门规划过程的一部

分。之所以选择地方部门，是因为大多数的决定都

在地方部门层面制定，并且对于规划服务的控制也

都在当地层面实行。在犯罪和暴力问题上将规划和

警务服务相结合仍是相对较新的工作。37

需要记住的是，尽管对于规划师而言是一个全

新的领域，它对于警察也同样是一个“非传统”的

行为。现有证据表明，相比起更加传统的警务行动

而言，只有有限数量的警察在预防犯罪行动方面开

展工作。38同样，地方部门认为犯罪和暴力问题对它

们主要关注的两大方面产生了影响：公民的生活质

量和城市的经济发展能力。如果犯罪和暴力问题对

这两方面产生的是负面影响，那么城市治理过程则

更有可能将解决犯罪和暴力问题视为首要任务。因

此，尽管在很大程度上地方部门通过它们的主要行

动处理犯罪与暴力问题，但这些问题很明显将可能

会上升到或者接近于首要的城市议事日程。

另外，我们还可以有力地宣称，为了确保犯罪

和暴力处于低级别，并确保对犯罪的恐惧不会对公

民的生活决策造成任何重大影响，我们需要进行的

工作应是建构良好城市治理整体所必需的环节之一：

城市治理和公民福利之间有着千丝万

缕的联系。良好的城市治理应该确保女性与

男性都能够获得作为城市公民的利益。在城

市公民原则的基础上，良好的城市治理确保

不会有任何一个男人、女人和儿童会被剥夺

获取城市生活必需品的权利，这包括充足数

量的住房、使用权益的保障、安全的水、卫

生、清洁的环境、健康、教育和营养、就业

和公共安全，以及机动性。良好的城市治理

为公民提供了一个平台，使之可以发挥他们

的才华来尽可能地改善社会和经济状况。39

公共健康是所有公民有权获得的城市生活的必

需品之一。但是很显然在世界上的许多国家仍然没

有实现这一值得拥有的目标。同样，地方部门明显

不能仅仅简单依赖于有效和高效地实施它们的主流

功能来改变这一状况。那么，为了向这一方向努

力，在实现可称之为良好的公共管理的特性上，需

要做什么？

在犯罪和暴力

问题上将规划和警

务服务相结合仍是

相对较新的工作

公共健康是所

有公民有权获得的

城市生活的必要条

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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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背景下，其中有三个方面的特性值得特

别关注：政治意愿，对行动的持续承诺，以及强大

和明显的领导力。

接下来的子章节中为这些特性的应用提供了案

例。其中，特别用两个例子主要对如何在应对高级

别犯罪和暴力的问题中做出努力进行了阐释，这两

个例子分别是巴西圣保罗城市区域的迪亚德马郊

区，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莫尔兹比港。

圣保罗，迪亚德马
Diadema, São Paulo

迪亚德马（Diadema）是巴西圣保罗近期出现

的一个郊区。其人口从1950年到1980年以年均16%
的速度增长，在接下来的二十年增速放缓至年均

2.2%，40它的人口增长速度超过了同期的圣保罗市。

因此，迪亚德马已成为巴西第二大高密度的发达地

区。它的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巴西最贫困人

群的迁入，并且似乎已经超过了民间机构能够承受

的能力。外来贫困人口流入带来的结果之一是出现

了“边境暴力”。41主要表现在迪亚德马的高度暴力

与历史上世界上其他地区新出现的聚落在某些时期

的特性有共同之处：比如土地利用形式的不稳定，

政府缺失，以及低劣的地方组织等。

到20世纪90年代，迪亚德马的谋杀率为世界之

最—1999年每10万人中有141人被谋杀，到处都是

黑帮暴力和激烈的帮派内部斗争。在这个时期充满

了无政府状态和法律及秩序的彻底崩溃。警察和法

律体系应对犯罪和暴力问题时候的无能使得一群被

称为“治安员”
A 的人抛出了他们自己版本的法律和

秩序，这其中也包括杀人。所有这些对人们生活的

质量和可能的机会都产生了负面影响。这种规模的

问题显然不能通过单一的举措得以解决，但是对于

在一段时期内希望改变这种状况和有所作为的迪亚

德马若干历任市长均至关重要。迪亚德马在过去十

多年间经历的过程正如以下的描述：

我们可以轻松地夸大Diadema的进步：

它有宽广的中央大道，以及巴士站、超市、

快餐店和汽车经销店等，这些都不再是一个

贫穷的城市的景象……然而尽管迪亚德马的

凶杀率近年来有所下降，却仍然高居不下。

2000年家庭户主的平均月收入是圣保罗市平

均收入的一半。但是，其在政治结构、加强

公共机构以及商业扩张等方面做出的积极努

A 原文“justiceiros”为葡萄牙语。—译者注

力则显示了人民对安稳生活所看重的程度。

迪亚德马还展示了如何通过基于社区共识和

地方当局有效行动的政治努力来较迅速地减

轻其凶杀案问题。在迁徙激增和不稳定的聚

居地开始出现的四十年后，迪亚德马不再是

一个表面上看无法化解的危机带来的恶性循

环的城市，相反，它正显示出民主的力量，

一个文明进程的高潮正在到来。42

在这个过程中，有一项举措看起来很重要：即

制定并执行在晚上11点以后关闭城市所有酒吧的法

律。这是因为在城市的谋杀案中有很高一部分比例

发生在晚上11点至凌晨2点，并位于酒吧附近。43围

绕这项法律，市议会专门对三项议题进行了长期的

讨论，讨论结果承认为了使这项新的法律不被例外

情况破坏，需要挑战一些人的既得利益，44并认为需

要进行密集的宣传活动，以及需要若干此前并不常

合作的若干公共机构之间达成合作伙伴关系，以承

诺为执行相关法律做出努力。这项举措有了立竿见

影的效果，因为在强迫关闭酒吧的法令实施后，第

一个月的谋杀案次数降到了8次，而此前通常是这个

次数的4到5倍。45

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事实，即在21世纪初大

圣保罗地区谋杀率有所下降。迪亚德马既是该行动

过程中的领导者，同时也是推动该行动的整体经济

力量下的受益者。这项过程的一个具体特点表现在

那些曾经是犯罪热点的区域如今转为新的经济活动

区，使得犯罪和罪犯不再在那里出现，正如以下所

描述的：

暴露在暴力之下的公共空间正不断减

少。在大圣保罗的其他地区，几乎所有在

迪亚德马的街道都有铺装和照明设施。在

边界地带出现了自然发展起来的隔离区，用

以将盗匪与那些希望居住在安静区域但是不

要出现问题的居民隔离开。每个群体都互相

承认并尊重彼此的范围，但是保持一定的距

离。商业空间在各个层面的扩张对暴力空间

的减少起到了推动作用，不论是新的超市，

还是沿街商店，或小型邻里的修理店，或者

妇女在住家之外售卖她们的糖果和糕点。在

Jardim Campanario的边缘，一个空白的市政

地块曾经是谋杀案的场所，并用来放尸体和

卸卖了零件的赃车。现在这片场所由巴西工

业联合会工业社会服务体系（SESI）所有，

成为一个为本地家庭使用的体育和游泳场

馆，后方是为中产阶级新建的高层公寓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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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亚德马的案例展示了从一个犯罪和暴力对城

市和人民发展造成明显阻碍的低起点开始，通过政

治意愿、对行动的持续承诺、有效的合作伙伴关

系，以及强大和明显的领导力可以取得的成就。但

是，要将其凶杀率降到世界其他地区的“正常”水

平，迪亚德马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比如，2003年
凶杀率为每10万人74起，尽管这个数字仅略多于四

年前凶杀率的一半，但是仍然比大圣保罗地区的凶杀

率多出50%，并且十倍于世界上许多其他城市的凶杀

率。47很明显，迪亚德马还需要继续坚持近年来对行

动的承诺，并承认这将会是一个长期的举措。

巴布亚新几内亚，莫尔兹比港
Port Moresby, Papua New Guinea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莫尔兹比港与迪亚德马在若

干方面具有共同点。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这个城市也

具有高犯罪率，尤其是与犯罪活动相关的高度暴

力—莫尔兹比港有48%的犯罪与高度暴力相关。

这个城市拥有33万多的人口，是巴布亚新几内亚最

大的城市中心。人口以每年3.6%的速度快速增长，其

中很大部分为移民。莫尔兹比港的人口在文化及种族

上具有很高的多样性，并且人口结构非常年轻。48城

市快速的发展和土地立法缺乏导致了城市周边出现

了40多个棚户区，占城市人口的一半。这些区域被

视为犯罪活动的避风港。莫尔兹比港的另一个特点

是城市的犯罪和暴力与正规部门有限的就业机会及

其导致的没有正规职业的状况紧密相关。这意味着

年轻男性常常没有就业经验，需要通过其他方式谋

生，因而常常加入到帮派之中。专栏4.5总结了莫尔

兹比港“更安全的城市计划”于2003年开展的对15
岁至35岁人群调查的关键结论。

专栏4.5总结的要点无疑是一个宏大的议程，而

“更安全的城市计划”仅仅只是执行的早期阶段。目

前，它只能被视为对理解当前复杂情况下需要开展工

作要做的坚实基础的案例研究。但是由于开始的过程

往往会因为问题的性质和强度而出现很多困惑，这项

 专栏4.5  莫尔兹比港“更安全的城市计划”于2003年开展的对15岁至35岁人群调查的关键
结论
 Box4.5 Key conclusions from the 2003 Port Moresby survey of people aged 15 to 35, undertaken for its 

Safer Cities Programme

关键行动要点可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执法：
	  提高政府、警察和刑事司法系统的专业性、

透明度、有效性、效率和责任。

	  将更多注意力放在预防犯罪和恢复性司法

上，并关注犯罪分子的再社会化及改造和再

教育。

	  将传统的乡村法庭和调解结构与刑事司法系

统相结合。

	  加强执法机构之间的合作。

社区发展：
	  提高社区获取基本城市服务的能力。

	  让青少年和边缘群体加入决策制定。

	  加强家庭—社区—教会的合作伙伴关

系，以促使处于风险的青少年的加入。

城市管理和规划：
	  安全、便利和可持续性原则应该是一个正常

运作的城市环境所具有的内在特征。

	  通过广泛的合作伙伴关系提升城市治理。

	  将棚户区纳入规划和管理，包括对土地使用

权益机会的审查。

	  加强规划和管理人员的参与和协调能力。

文化和家庭：
	  通过维持社会和谐的计划提高社会的凝聚力。

	  教育社区预防犯罪的好处。

	  鼓励在家庭层面调解和解决冲突。

加强制度能力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需求。在这方

面进一步的建议如下：

	  加强现有机构管理城市安全和保障问题的能

力。

	  促进公共、私人和社区的联系以解决安全和

保障问题。

	  提高社会团体制定和实施预防犯罪行动计划

的能力。

	  加强参与城市安全和保障的机构的角色与职

责的协调。

资料来源：Boamah and Stanley，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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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本身还是有价值的。不可避免的是，这项计划的

第一阶段集中在需要开始和有效运行的方面。

毫无疑问，如果莫尔兹比港“更安全的城市计

划”要取得成功，它将需要被视为一个相对长期的行

为，同时如前所述，要在一段时期内继续保持项目的

成功将需要以下三方面的特征：政治意愿，对行动的

持续承诺，以及强大和明显的领导力。早期迹象表

明，在莫尔兹比港的举措中这些特征都会出现。

腐败
Corruption

在发展中国家另一个常见的问题是腐败，尤其

是在市政府和警方多个部门出现的腐败。从本质上

说，因为这些机构存在腐败，或者至少看起来和犯

罪因素有着非常可疑的联系，公民不能对他们解决

犯罪和暴力问题予以信任。在这种情况下，解决犯

罪和暴力问题的努力将被大打折扣。很显然，要重

建公民对于地方政府和警务的信心，根本上需要对

犯罪和暴力行为进行打击。出于这些原因，减少腐

败或者如果可能的话甚至消灭腐败的行动对于取得

打击犯罪和暴力上的成功而言至关重要。这些也同

样需要上文提到的特性—政治意愿，对行动的持

续承诺，以及强大和明显的领导力。

虽然Diadema和莫尔兹比港两个例子都展现出

了广泛的行动方案的必要性，但是如果没有来自外

界的强大且在重要时期一直持续着的政治支持，这

两个案例在城市层面展现出来的问题将难以得到解

决。另一个成功的必要因素是需要努力确保地方部

门和其他公共机构的执行手段受行动方案的指导，

并且朝着同一个方向推进。为了实现这个因素，

决策过程的作用至关重要：需要有当地的诊断或审

计，有通过不同主体之间的协商及参与制定的发展

战略，以及有针对性的实施行动必须要为包括社区

在内的不同部门和主体的介入提供支持。合作伙伴

关系机制是实现后者目标的最重要工具之一，本章

后面的部分将对此进行全面的讨论。

需要强调的一个关键点是，本节描述的行动需

要被视为地方部门以及中央、区域/省/州政府长期

承诺的一部分，以此削减犯罪和暴力，使其对市民

生活和城市繁荣的影响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城市的

政治领导人需要维持对此的领导角色，同样还需要

地方部门及关键的计划领域的领导辅以持续的支持

和承诺。这并不是漠视以社区为基础的举措做出

的贡献，或者否认这类过程中社区参与的必要性，

而是因为相关经验表明，政治领导人致力于将更安

全的城市视为良好治理的重要方面，并将良好治

减少腐败或者

如果可能的话甚至

消灭腐败的行动对

于成功打击犯罪和

暴力至关重要

应 对 犯 罪 和

暴力问题的做法多

种多样。有证据表

明，最为成功的是

那些根据地方的实

时情况量身定做的

政策

理作为成功的预防犯罪举措的关键具有至关重要的 
作用。

应对犯罪与暴力问题的政策类型
TYPES OF POLICY RESPONSE TO PROBLEMS OF 

CRIME AND VIOLENCE

应对犯罪和暴力问题的做法多种多样。有证据

表明，最为成功的并非依据其他地方经验的标准化

做法，而是那些根据地方的实时情况量身定做的政

策。这些应对政策可被分成如下六大类：

1	  通过有效的城市规划、设计和治理加强城市安

全和保障。糟糕的规划、设计和管理已被确定

和导致犯罪和暴力的因素集合紧密相关。因此

这一类行为主要是规划和维护物质环境，这些

往往是大多数犯罪行为的发生地。

2	  基于社区的城市安全与保障对策。这一类行为

中，社区具有采取举措的主动权。在很多时候

这意味着将由社会团体或者个人产生计划想

法，并在实施过程中发挥领导作用。

3	  加强正式的刑事司法体系与治安。这可以被视为

应对犯罪和暴力问题的“经典”对策，因为这些

对策是警察和刑事司法系统的主要工作范围。这

一类的举措常常在城市甚至更大的层面下展开。

4	  减少风险因素。这类对策关注那些有可能成为

犯罪者的团体或者那些具有被害风险的团体。

该类对策的目标在于减少这类团体参与犯罪活

动的可能性，或者减少受害者所面临的问题。

5	  解决冲突的非暴力方式。本质上这是在试图对

易于起冲突的情况进行掌控，以减少发生冲突

的可能性，或者寻求不会引起暴力的解决问题

的方法。

6	  强化社会资本。这包括提高人、群体和社区作

为一个整体来应对犯罪和暴力问题的能力，并

提供社区设施以提供便利或者为巩固社会资本

的过程提供更多的机会。

关于这些应对政策，有两点需要说明。第

一，它们并不是各自独立的组团
A
，而是在很多方

面相重叠。在这里以一项专门针对年轻男性的计

划为例子，之所以针对年轻男性，是因为这一群

体往往在犯罪者中占有很高的比例，而计划往往

A 原文为watertight compartments，原义指的是不透水的密

闭舱，此为引申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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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将他们的行为引导向更加可以接受的方向，

这其中的策略包括加强再教育、运动和休闲，以

及文化活动方面的社会资本投资。第二，并不存

在对这些应对策略进行选择的问题。这是因为往

往需要将若干或者全部要素进行整合。事实上，

现有证据表明，通过精心管理程序，将这些应对

策略的若干要素通过它们之间的联系进行整合，

并使其适用于当地的情况，可以比只采用单一的

要素取得更大的成功。这是因为犯罪和暴力问题

往往互相交织，不能通过简单的、一维的方案得

到解决。这一类的计划常常由多种形式的合作伙

伴关系制定和推广。

通过有效的城市规划、设计和治理加强
城市安全和保障
Enhancing urban safety and security through 

e f f e c t i v e  u r b a n  p l a n n i n g ,  d e s i g n  a n d 

governance

尽管通过有效的城市规划、设计和治理加强城

市安全和保障的进程在一些国家，比如英国、美国

和加拿大有较多的进展，它在世界许多地区仍然处

于刚起步的阶段。前文中提到，英国政府致力于将

预防犯罪作为规划体系的主要目标之一，以此推动

可持续发展。但是这个“自上而下”的进程如果没

有在地方层面的有效行动，其本身就没有价值。在

为本报告编制的布拉德福德案例研究49即是对这一方

面的探讨（参见专栏4.6）。从案例中，可以得出以

下的关键内容：

	  警察部门的重要作用在于其处理犯罪的经验能

够为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执行者提供建议，这些

建议包括如何通过设计建筑和公共场所来减少

或消除犯罪的机会。

	  规划服务的发展控制部分应当确保在审批发展建

议中仔细考虑了犯罪问题，反之将不予以审批。

	  由于英国的规划体系是“规划为主导”，50需要

在发展规划中指定适合的政策，并以此为行动

提供正式的基础。

	  在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执行者之间必须具有有效

的工作关系，特别是在这个背景下，需要规

划师和警署的建筑联络官（police architectural 
liaison officers）之间的合作。51

布拉德福德的案例研究表明已经在将预防犯罪

整合到规划过程中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它同样

也表明，要建立关键主体之间有效的工作关系和一

致的立场，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从这个案例中可

以得到一个重要的经验，即尽管可以将主要要素

犯罪和暴力问

题往往互相交织，

不能通过简单的、

一维的方案得到 
解决

 专栏4.6  布拉德福德规划预防犯罪的统一发展计划
 Box4.6 The Bradford Unitary Development Plan on planning for crime prevention

布拉德福德统一发展计划（即正式的布拉德福

德市发展计划）于2005年10月通过，它包括在预

防犯罪规划方面最明确的政策—D4政策（Policy 
D4）在内，其中心思想是“发展计划应该确保安全

有保障的环境，并减少犯罪的机会”。政策关键是旨

在让开发商将预防犯罪纳入设计过程的考虑之中，

而非一个后期增加的环节。因而当发展计划呈交给

规划体系审批时，已经将预防犯罪包括在内。因

此，它很大程度上采用了传统的环境设计预防犯罪

（CPTED），这在英国警方的“通过设计保障安全”

计划（Secured by Design scheme）中有所体现。有鉴

于此，计划期望开发商特别思考一下几个方面：

	  对公共和半私密空间的自然监控，尤其在涉

及开发项目的入口、道路、游乐场所、开放

空间和停车场等；

	  应该建立起具有明确定义，与公共、私密和

半公共空间都有所区分和隔离开的防御空

间。这样所有的空间都得以明确，并且在使

用和所有权上得到充分的保护；

	  对开发项目，特别是街道和小路的照明；

	  将人行道、自行车道和机动车道路的设计和

布局与场地相结合，包括如何将它们同现有

模式进行整合；

	  景观和植物尤其要避免设计成易于藏身的场

所，以及黑暗或偏僻之处。

政策还建议开发商在考虑重要的开发计划

时与布拉德福德的警署的建筑联络官（police 
architectural liaison officers）进行前期接触，并承诺

更多详细的导则日后将对D4政策（Policy D4）的纲

要进行补充。

资料来源：Kitchen，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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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落实在适当的地方，但是很大部分仍然取决于

关键的执行者之间的有效工作关系。

现有证据表明，在新开发项目过程中采用

CPTED的方法对于预防犯罪有很大的贡献。52这一

方法侧重于犯罪的环境，将犯罪的预防与减少同

物质空间设计的改变相结合。迄今为止，这类方

法大多运用于发达国家。但是在发展中国家，这

一方法要取得成功则主要基于以下两个重要的方

面：一是需要为当地的社区发展采用这些方法提

供支持，避免造成开发商、规划师和警察之间的

持久战；第二是要具备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将方

法在实践中进行应用。第十章进一步探讨了这些

方面的问题。

最后一个例子是在世界许多地方都采用了的

举措类型，即闭路电视摄像（CCTVs）的使用。

英国近年来不仅在商场和停车场等公共场所广泛

使用闭路电视，还在一些居民区使用。53后者由

于其在居民区安装摄像头是否影响公民自由在美

国广为争议。同样，在闭路电视摄像的所有权、

操作权和谁对拍摄照片的使用负有责任等方面，

也颇具争议。但最大的争议在于闭路电视摄像是

否作为预防犯罪的工具而使用。它们是真的阻止

了人们犯罪的企图，还是仅仅更加便于后续追查

肇事者？它们是减轻了人们对在公共场所犯罪的

恐惧心理，还是过一段时间适应了之后，人们便

不再在乎这些摄像头？它们是否导致罪犯的适应

行为，并在其他没有摄像机的地方也采用这种行

为？关于这些问题仍有激烈的讨论，但至少现在

闭路电视摄像在世界许多地方已经成为打击犯罪

和暴力的常见措施的一部分。54

规划和设计干预通常旨在通过加强保护和打击

罪犯来降低目标对象（人和财物）的受害程度。它

们还通过减少暴力的机会来降低一般的风险因素。

最后，它们有助于其他弹性因素与社会化、社区参

与和治安相结合的发展。因此，规划和设计干预在

很大程度上和其他类型的干预措施相重叠，并有助

于其他类型措施的采用。

提升城市安全与保障的社区途径
Community-based approaches to urban safety 

and security

基于社区的途径显然在应对犯罪和暴力的系

列对策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但重要的是要明白

在不同地方的情况下，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可能对

策。在有些情况下，帮助和实施举措的方法的动

力来源于社区自身，社区成员对于举措负有持续

现 有 证 据 表

明，在新开发项目

过程中采用CPTED
的方法对于预防犯

罪有很大的贡献

基于社区的方

法显然在应对犯

罪和暴力的系列对

策中起到了重要的 
作用

的责任。在这种时候，公共部门是主要执行者。

另一种情况下，在由地方当局执行的基于场所的

措施中，社区参与对于取得成功至关重要。这样

的举措则必须“与社区一起做”，而不是“做给社

区”。社区可以不是行动的发起者，但是通过基于

它们自身的知识来调整举措则具有重要的作用，

因为在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中，他们的所作所为

将会对现实中发生情况产生很大的影响。同样，

社区及其代表的参与可以贯穿项目始终，因而当

社区验收通过，它们可以起到当地的督导员或者

管家的作用。因此，所谓的“社区途径”实则有

着各种各样广泛的项目类型。但是其核心都在于

社区介入是这类项目成功的关键。

另外还有一点同样重要，即需要认识到社区

对犯罪和暴力的应对不仅仅是社区联合起来解

决问题，且不论这一联合是否和国家形成合作关

系。具备财政资源或者具备整合财政资源能力的

人们同样通过日益增加的城市隔离来应对犯罪和

暴力问题。这些城市隔离指的是富人选择生活在

他们认为更加安全的封闭社区或者封闭公寓里。

拉丁美洲的城市对此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其主要

工作追溯了圣保罗日益增加的犯罪和不安全感如

何将该市从一个以开放流通为特性的城市转向一

个到处都是大量“防御性的孤岛”的地方。55这种

情况的发生并不是由于任何刻意的公共政策，而

是出于那些足够富裕的个人和社区做出的大量的

选择所导致。尽管从个体角度而言，这一选择完

全可以理解，但是这种情况对于城市的物质空间

和社会运转的影响都是极为不利的。

上述讨论主要是关于圣保罗的富有阶层如何

在空间上将他们自身同城市其他发生问题的区域

隔离开来。但是并不能就此得出结论，认为这一

类型的过程将无法避免地把城市的穷人无助地留

在那里，并无法对他们的情况做出任何改善。例

如，迪亚德马解决犯罪和暴力的故事便是在圣保

罗都市“防御性的孤岛”中积极采取应对犯罪和

暴力的行动。这主要取决于政治领导力，主要机

构之间合作伙伴关系进程，以及解决深层次问题

的果断行动的重要性56。

但是迪亚德马故事的另一个要素是社区本身，

即社区处理极端问题的意愿，以及对建设更美好生

活的新机会的期许。因而这里展示出了两个相映成

趣的现象：一方面精英通过私人行动将自己同他们

所认为无法接受的城市暴力和犯罪问题相隔离，而

另一方面城市的若干甚至全部区域的公众和社区则

致力于通过行动解决暴力和犯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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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多伦多的社区参与
Community involvement in Toronto, Canada

加拿大多伦多市作为一个案例，很好地展示了

如何在预防犯罪和保障安全的举措中纳入多种不同

形式的社区参与。57多伦多是世界上种族最多元化的

城市之一，人口来自于200多个国家，所说的语言超

过100种。因此，在看待这个大城市时，“社区”具

有很多不同的含义。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2004年
的《多伦多社区安全计划2004》强调通过社会发展

预防犯罪。58其想法是在解决特定邻里的问题时需要

有空间上的明确目标或者以场地为基础的介入。该

方法对邻里中不同的社会和结构性因素加以区分，

并将项目建立在邻里的优势之上。

在2006年为本书准备多伦多案例的时候，已经

确定了13个“风险中”的邻里59准备实行预防犯罪计

划，并用于提供保障实施计划的资源。每个地区采

取的方式都是通过市议会、居民、社区领导、警察

和当地相关机构的合作伙伴关系来发展“邻里行动

计划”。这个过程背后的意图在于每个案例中合适的

干预应该建立在地方社区提高安全性和预防犯罪，

特别是暴力犯罪的能力的基础上。专栏4.7对这些举

措的例子进行了总结。

尽管这一方式看起来在减少犯罪方面有相当大

的潜力，但评价其举措的作用则为时尚早。但不论

如何，该举措至少清晰地显示出三个方面的特性：

广泛类型及富有想象力的特性；地方社区直接介入

实施项目的多种途径；以及意愿的目标指向性。一

系列的活动也证实了之前提到的一个观点，即这些

举措并非各自独立存在。例如专栏4.7的例子中提到

了一系列举措，这些举措既是社区参与的途径，也

可以被看作是减少风险（尤其在让青少年远离犯罪

方面）和加强社会资本的方式。

应对犯罪与暴力的经典对策：加强正式
的刑事司法体系与治安监管
Classical response to crime and violence: 

Strengthening formal criminal justice systems 

and policing

加强正式的刑事司法体系和治安监管可以被视

为是应对犯罪和暴力问题的经典对策。这是因为在

近年来响应议程得到扩张之前，刑事司法体系和治

安监管被看作是应对这类问题的最主要的社会工

具。但是，公众往往认为刑事司法和治安体系是问

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办法。许多人们希望能够参

与到和当地警察部门在关于预防本地犯罪的举措的

讨论中，但是却发现无法这么做，这是因为他们并

不信任警察，抑或他们认为警察和犯罪团伙之间存

在保护链的关系。60

前文讨论过的迪亚德马案例在其街道还处于无

法无天的混乱状态情况时所采用的对策便属于这一

类的特点。这类举措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是建立警

方和地方社区之间更加积极的联系。61在这种情况

下，改进治安，特别是通过有魄力的高级警官（随

后被杀害）改进治安，对于保证城市的酒吧关门时

间提前这一举措的成功十分重要。因此，提高这些

“经典”的应对犯罪和暴力的服务性能有重要的作

用，其中，应对腐败的行动尤其是提高社区对这些

服务的信心的关键。这需要一系列实施举措来提高

警务响应社区的需求和优先权的能力，也提高这些

社区参与预防犯罪行动的能力。尽管刑事司法和治

安体系常被视为不好合作甚至支持犯罪活动，但依

然无法想象应对暴力与犯罪的方法绕过这一体系还

会取得成功。62

 中国香港治安策略的变化
Changing approaches to policing in Hong Kong

本报告进行的中国香港案例研究表明，63自20世
纪60年代以来的治安风格和进程的变化看起来是实

现并维持中国香港低犯罪率的一个重要因素。这里

本质的变化是从一个传统的“命令—控制”的方

式向更基于社区的治安方式的演进。专栏4.8归纳了

这一进程的几个阶段。

这个时间持久的过程变化说明了一点，即对诸

如警察部门等复杂的结构的重大改变是不可能在短

期内完成的。部分原因在于对于在特定情况下步骤

的正确性有激烈的争论，部分是因为所有的工作人

员所参与的“赢得民心”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尽

管如此，有一点最为重要，即如果警察部门可以在

打击犯罪和暴力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这一类的

改变能够且确实会发生。

 纽约Bryant公园的防卫策略
Guardianship approaches in New York City’s 

Bryant Park

有一类相关举措看起来更加普遍，并且在一定

的情况下可以很好地工作，这便是采用统一穿制服

的安保人员。

本报告展示了一个在纽约采用了这类举措的案

例，即Bryant公园的再生过程。在20世纪80年代，

Bryant公园是一个问题地带，被当地企业描述为“战

区”；64但是一系列的物质空间和社会改善扭转了

公众对这个公园的看法，也改变了它对周边地区的

经济影响。其中一个改善便是建立了可见的安保体

系。这个措施至关重要，因为尽管物质空间的改善

公众往往认为

刑事司法和治安体

系是问题的一部分

而不是解决办法

很 难 想 象 应

对暴力与犯罪的方

法绕过刑事司法和

治安体系还会取得 
成功

有一类相关举

措看起来更加普

遍，并且在一定的

情况下可以很好地

工作，这便是采用

统一穿制服的安保

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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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发生在特定的时间点，但持续的安保状况能够

帮助维持已取得的空间质量，并因此吸引公众。此

外，随处可见的穿制服的安保人员可以改变公众对

一个地方是否安全的印象。这些要素在Bryant公园

案例都十分重要。

严格来说，穿制服的安保人员不属于警察部

门，哪怕他们之间有各种形式的联系，比如一些

安保人员曾经是警务人员等。重要是在实践中，

穿制服的工作人员可以传达给公众和警察相同的

存在感，它还为公众所常见，而警察资源往往由

于紧张而并不能随处可见。如果只推行这一单向

措施，其价值会比较有限，但是在Bryant公园案

例中，这项措施和其他类型的活动一起执行。需

要强调的是，穿制服的安保人员在发展中国家的

城市同样适用。它们在金斯敦、约翰内斯堡、拉

各斯、内罗毕等城市的“公共场所”随处可见。

在实践中，穿

制服的工作人员可

以传达给公众和警

察相同的存在感，

它还为公众所常

见，而警察资源往

往由于紧张而并不

能随处可见

在贫困和较贫

困社区中警察和司

法体系缺失或者失

效的情况下，治安

维持会是一个应对

不断升级的暴力和

犯罪现象的非常普

遍的方式

同样重要的是，虽然这一安排并不总在应对犯罪

和暴力问题上起到积极作用，但是在适当的情况

下，这一类举措可以为警察和刑事司法体系增加

相当大的价值。

 正式的与非正式的治安与冲突管理
Informal and formal approaches to policing and 

conflict management

在贫困和较贫困社区中警察和司法体系缺失或

者失效的情况下，治安维持会（vigilante group）是

一个应对不断升级的暴力和犯罪现象的非常普遍的

方式。

这在巴西、加纳、牙买加、肯尼亚、尼日利

亚、秘鲁、南非等地已成为一个越来越常见的现

象。65出于同样的原因，治安维持会在许多其他国

家也开始出现。尽管起初出于善意，但是治安维

持会具有很明显的局限性。它们的行为活动往往

 专栏4.7  多伦多社区安全计划中通过社会发展预防犯罪项目中采用的举措案例
 Box4.7 Examples of initiatives undertaken as part of the Crime Prevention through Social Development 

programme of Toronto’s Community Safety Strategy

青少年机会举措：培训
这一举措为年轻人发展与就业相关的技能提供

机会，并使其通过诸如实习和学徒制等活动获得相

关经验。它需要社区组织、企业和工会之间具有密

切的合作。

青少年机会举措：为青少年提供工作
省政府在三年内提供2850万加元让城市为具

有优先权的邻里内的青少年提供暑期就业机会。

社区组织负责资金管理，招募和选择应聘者，并

与雇主一起工作。在2004年，300多名居住在多伦

多市“具有优先权”的邻里中的青少年获得夏季

就业。

青少年挑战基金
安大略省提供了150万加元的资助用以支持地

方计划，以及为生活在多伦多13个“风险中”的

邻里中青少年的训练和工作就业提供帮助。这项

基金特别为这片地区居民的社区安全提供支持，

并鼓励社区组织申请基金使项目得到实施。在

2006年4月，安大略省省长要求私营部门与这项公

共投资相匹配，并承诺在省政府投资后，私营部

门将投入额外的150万加元，接下来三年总金额将

可能达到600万加元。

社区危机应对计划
该计划侧重将城市服务以协调的方式支持邻

里，这些邻里往往经历了诸如杀人或者暴力袭击等

“外伤诱发的事件”。该计划的工作人员与邻里居民

共同工作，来确认并实施适宜的和具有文化敏感性

的干预措施，以此加速邻里的恢复过程。

社区使用学校
通常在夜间、周末和夏季时期关门的学校是一

个非常宝贵的资源。因而在一些邻里中，学校面向

社会开放，使得社区和休闲项目可以利用学校的场

地。这样做的目的是打破经济上的壁垒，并且促进

一系列社区活动的参与。

基于基层和社区的青少年服务
这些服务主要是为非盈利的社区组织提供支

持，并为处于风险中的邻里的青少年提供项目和服

务，服务包括预防暴力、愤怒管理、冲突解决、导

师和同辈的支持、个人和家庭辅导、学业规划、生

活技能培训以及避开/退出帮派组织的项目计划。

扩建医疗保健中心
改善那些处于风险中的邻里的医疗设施以保证

本地具有广泛技能的团队，进而能够为青少年、儿

童和家庭提供一系列计划及支持服务。

资料来源：Thompson and Gartner，2007



第四章：城市犯罪与暴力：应对政策 99

被滥用，进而具有沦为无政府状态和超越法律的

危险，错误的指认或者诬告会导致无辜的人被殴

打、致残甚至死亡。此外，治安维持会还被用于

个人和政治报复。所有这些进一步加剧了暴力和

违法的问题。这类问题的解决方法是由国家来检

视为什么治安维持会会应运而生，并观察其是否

反映了官方治安和刑事司法系统存在的失误，并

进行相应的处理。

在司法体系改进方面，在世界各地出现的一个

发展是恢复性司法的理念。这一理念最初起源于部

落或者宗族为基础的文化，这些文化在面临现代化

的情况下正处于消失的风险中。比如专栏4.5表明了

在莫尔兹比港有很大一部分的公众支持再建与前部

落司法体系之间的联系。恢复性司法强调由犯罪行

为带来的伤害，因此它鼓励受害者和罪犯之间的沟

通，进而加速愈合、和解和康复。1992年在法国成

立了一个类似的名为刑事调解的系统。66它通过谈判

解决冲突，需要安排肇事者和受害者面对面。如果

赔偿协议达成，则案例不会再在法院上诉。另一个

这类的例子是家庭小组会议，它原是在新西兰有若

干个世纪历史的毛利文化的一部分，后来在20世纪

80年代被以色列所采用，并作为以色列恢复性司法

发展战略之一。一些拉丁美洲的国家也都采用了这

种性质的项目。

比如，1995年哥伦比亚政府推出司法两院体系

（Casas de Justicia），正是以冲突各方面对面的会谈

为基础，并为低收入家庭提供法律服务。

治 安 维 持 会

的行为活动往往被

滥用，进而具有沦

为无政府状态的

倾向……无辜的人

被殴打、致残甚至 
死亡

 专栏4.8  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香港治安方式的转变
 Box4.8 Changing styles of policing in Hong Kong since the late 1960s

中国香港治安传统的“命令—控制”的形式

在于殖民政府（包括警察）的优先权是保证贸易的顺

利进行，从这一形式转向主要以社区为基础的治安方

式，这一过程经历了40余年的时间。这一转变过程中

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于警察部门的人员很大程度上来自

于当地社区，而不再是从前典型的由殖民军事组织在

军营设置。这一构成的转变很可能是这段时期内越来

越多的公众接受中国香港警察部门的重要原因。

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传统的治安方式被认为

是引发那段时期内三个主要民间动乱的因素，这也

导致了不少市民对警方的敌意，由此触发了相关的

改变。在这个特殊的案例中，一个具有很大重要性

的事件是1997年中国香港脱离英国殖民控制回归中

国。这不仅仅因为这个日期自身是一个分水岭，还

因为这一改变明显对在那之前的事件造成了影响。

转变主要有以下几个阶段：

	  1968年到1973年之间是一个试探性的开始，

主要关注改善和公众之间的沟通。

	  20世纪70年代早期到中期，这一过程得到加

强，强调提升警察—社区之间的双向联

系，以及公众在打击犯罪中的参与。期间包

括了如扑灭暴行犯罪运动（Fight Violent Crime 
Campaign）等重大活动，1974年建立警民

关系主任计划，以及邻里派出所等。到1983
年，中国香港共有90个邻里派出所。这些工

作也同学校联合开展，今天少年警讯计划

（Junior Police Call Scheme）仍然是中国香港

最大的青少年组织，拥有505个小学俱乐部，

383个中学俱乐部，全港有144204名成员。

	  20世纪80年代，在社区警务方面的工作进行

了缩减，由此重心放在了尽可能有效利用有

限的资源上。邻里派出所被废止，但是为了

弥补这个损失，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两个盗

窃和性侵犯激增的公屋社区推行了邻里守望

计划（Neighbourhood Watch schemes）。在这

段时期，警务高级管理人员的保守派和倾向

于社区治安的派别之间关系紧张。但是到了

20世纪80年代后期，后者明显成为了更受青

睐的方式。

	  在预备1997年回归中国的期间，1989年第一

任中国警务处处长和最后一任英国总督达成

协议，并于1992年带来了以客户为本的服务

文化理念。中国香港政府作为一个整体进行

文化服务的发展，其中包括将中国香港皇家

警察转变为“质量服务”的公开承诺。

	  最后一个阶段至今仍在继续，即采用更加本

地化的视角，通过以公民为核心服务社区的

口号提升警察的新形象，其中包括采用现代

信息技术等。相比过去而言，这一过程需要

应对的是更加活跃的公众，因此仍然存在警

察和社区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并继续引发

如何保持在服务社区和打击犯罪之间的平衡

的问题。

资料来源：Broadhurst et al，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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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减少风险因素的策略
Strategies aimed at reducing risk factors

减少风险因素的战略设计的主要内容集中在

打击针对妇女的暴力、避免青少年犯罪（特别是

年轻男性）的计划以及帮助这些团体中的受害者的 
计划。

 重点减少针对女性的暴力
Focusing on violence against women

在世界上一些地区，对妇女的暴力已经深深铭

刻在社会之中。但显然同样也有越来越多的压力要

求结束这一暴力，以保障妇女最基本的人权。在一

个试图为结束东非和南非针对女性暴力行为提供实

践建议的出版物中提到：

呼吁结束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呼声越来

越高。妇女的权利正越来越被视为是提升人

权和实现社会公平的基石。显然，当暴力或

暴力威胁弥漫在公共和私人生活时，女性不

能过着自由、安全和有尊严的生活。没有最

基本的远离恐惧的生活，所有其他的权益都

受到影响……活动家当前所面临的挑战是将

对女性人权的期许转变为实际项目和活动，

以此促进女性、男性、家庭和社区生活中真

正有意义的变化。67

这项处理对女性的家庭暴力的做法有五个步骤：

1	  社区评估：收集关于态度和信念的信息，并开

始建立与社区成员的关系。

2	  提高认识：提高对于家庭暴力及其后果的认

识，不仅是社区层面的认识，还特别包括各个

政府和专业部门的认识。

3	  建立网络：鼓励和支持社区成员和专业机构开

始考虑进行维护妇女安全权利的行动和改变。

4	  整合行动：将反对家庭暴力作为日常生活的一

部分，并作为机构政策和实践的一部分。

5	  强化努力：加强活动以确保其可持续发展、

不断的成长和进步。这些行动可能包括收集

能够证明已经取得的成就的数据，因为这类

行动的积极的事例本身能够刺激将来的进一

步行动。68

这只是世界上家庭暴力成为主要问题的地方

在应对这类问题中的实践性建议与支持案例。处

理家庭暴力的过程需要长期的承诺，因为它常常

需要应对根深蒂固的文化习惯和做法。这需要坚

在世界上一些

地区，对妇女的暴

力已经深深铭刻在

社会之中。但显然

同样也有越来越多

的压力要求结束这

一暴力

处理家庭暴力

的过程需要长期的

承诺，因为它常常

需要应对根深蒂固

的文化习惯和做法

定的领导力以及在面对挫折时依然继续前行的能

力。活动家和城市都广泛并日益推广的一个重要

方面是发展合作伙伴关系和联合倡议，由此通过

资源和能力的汇总促进志愿者工作、机构支持、

并提高网络和基础设施的使用。在这一情况下，

近年来出现了一个趋势，即这类以前通常是孤立

的举措不仅得到了国际组织的支持，也得到了世

界各地其他团体的建议、支持和鼓励。包括互联

网在内的电子通讯的发展大大加速了这类举措的

实施，69在世界发生重大事件时，各类群体都可以

集中在一起交流经验。70

 女性安全审查
Women’s safety audits

在许多项目中应对针对女性的侵害的起点是采

用女性安全审查。从本质上这需要一个由3到6人，

通常为女性组成的团体，对当地环境进行步行考

察，从女性的安全视角对特定问题进行判别。在每

一个特定的场所，参与者会识别出潜在犯罪可能性

高的地点，以及女性或者其他人可能感觉不安全的

地方。这能够有助于提出适当的行动修改建议。女

性安全审查不仅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还加大了针

对弱势群体的暴力行为的认识，并帮助决策者了解

男性和女性在环境中的各自体验和感受。71专栏4.9
对德班在这方面的经验进行了总结。72

 与青少年犯罪斗争
Grappling with youth crime

不同的城市，如莫尔兹比港（参见专栏4.5）和

多伦多（参见专栏4.7）都认识到需要特别关注青少

年犯罪，说明这一问题无处不在。世界各个城市的

这类犯罪中，绝大多数罪犯是年轻男性。73在很多例

子中都是由于他们别无选择。因此，越来越多的策

略设计关注展示给年轻人更好的其他选择，并鼓励

他们尝试就业机会或参加体育或者文化活动以代替

犯罪生活。这类策略兼具短期和长期的效益。在短

期内，这种策略可以让青少年远离犯罪行为，并对

容易发生犯罪的群体产生积极影响。在牙买加的金

斯敦有一些短期成功的案例，在那里的Grants Pen地
区建设了一个宁静的公园，为年轻人提供休闲的机

会。那个地区以前并没有年轻人，这一策略还为降

低该地区的谋杀率做出了贡献。74

从长远来看，这种策略让那些受益的个体继续

全面和有效地为他们的社区和社会发展做出贡献提

供了可能性，否则那些社区和社会将可能会继续存

在青少年犯罪。这因此也为不堪重负的警察和刑事

司法体系减轻了负担。

这一领域的主要问题之一在于年轻人往往将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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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视为楷模从而寻求模仿他们的程度。比如，在对

马那瓜一个贫困社区的研究75发现，社区中最为铺张

和富有的人（反映在他们的房子、衣服和汽车的质

量上）是那些参与贩毒的人群。76在这种情况下，一

些年轻人将其视为渴求的东西也就并不非常令人惊

讶了。特别是在一些情况下，这些人们往往通过展

示他们在社区中的重要性，做出具有男子气概的举

止，并将此同文化相挂钩。在许多拉丁美洲的城市

经常存在这些现象，他们的这种态度往往有助于帮

派鼓吹年纪较小的儿童加入。77

从政策的角度来看，青少年犯罪主要有两点值

得强调。第一，心怀不满的青少年将自己远远排除

在正规的经济之外，并转头向犯罪和暴力行为而非

其他选择。这一现象已跻身成为国家和城市部门必

须应对的最为棘手的问题。第二，应对这一性质的

问题超越了对犯罪和暴力的关注，而需要一个整体

的角度。国家和城市特别关注儿童和青少年的综合

政策以及良好的政府治理至关重要。其中，鼓励经

济活动的参与将构成这类应对政策中的主体，这也

包括提供与工作相关的培训和经历，以及努力确保

受益人有能力参加工作。应对政策还包括对诸如体

育和文化活动等其他选择的投资。但是同样也需要

为年轻人展示作为社区成员生活的愿景，让他们感

受到这一愿景将可以获得成功，并且了解将为他们

提供的各类帮助。最后，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年轻人

自身的潜力，并鼓励他们参与制定适当的回应和解

决方案。所有的这些都充满挑战，并需要很长的时

间内大量的资源投入。

非暴力解决冲突的方式
Non-violent resolution of conflicts

用非暴力的方式解决冲突也许更像是根据特定

的道德准则来制定策略的方式，78而非一项应对犯罪

和暴力问题的具体政策。但是对于思考犯罪和暴力

这一非常困难的问题的多种解决途径而言，这个方

式也能够提供一定的帮助，因此还是需要给予简短

的讨论。79这个想法也可以和前面讨论的恢复性司

法相联系，因为恢复性司法的特点也在于强调让罪

犯和受害者的家庭都介入进来寻求解决途径，从而

也是寻求非暴力的方式来解决困难。简单来说，这

一方法是通过暴力以外的方式取得成果。它作为一

个哲学理念，在劳工、和平、环境和女性等运动中

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在世界上的某些地区还被政治

行动所广泛采用，特别是将其用于反对专制政权。

同时，它也是和教育领域相关的一个重要理念，因

为在许多学校的课程中就有关于如何解决冲突的教

育，并且许多经历困难的学生也需要掌握解决冲突

的技巧80。

避免校园暴力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议题。这不

仅是因为它可以灌输给年轻人良好的习惯，而且这

也是学校有效运转的核心，并且直接关系到学校提

供给学生的教学质量。81从这个意义上说，非暴力解

决冲突的方式还涉及应对青少年犯罪，在这之中学

校的经验至关重要。

解决冲突的教育有如下四种方式，其中后二者

由于原则上相似，因此将其合并为一点：

	  过程教学：教师将教授解决冲突的原则和过程

作为一门独特的课堂教学或一个课程。

	  同辈调解：训练有素的年轻调解员与同学一起

寻求冲突的解决途径。它所秉持的理念是年轻

人往往更容易接受同龄人而不是成人的调解，

因而更可能做出积极的反馈。

	  和平的教室与和平的学校：这两个方法将解决

冲突的方式与核心课程教学、教师和制度管理

过程相联系。这一类方式的重要特点在于无论

角色如何，都试图融入与所涉及的管理单元相

关的每一个人（比如管理单元可以是单独的班

级，或是整个学校）。“和平的学校”这一方式

要求青少年和成人都达成对多元的、没有暴力

重要的是要认

识到年轻人自身的

潜力，并鼓励他们

参与制定适当的回

应和解决方案

 专栏4.9  女性安全审查在南非德班的作用
 Box4.9 The role of the women’s safety audit in Durban (eThekwini), 

South Africa

在德班进行女性安全审查的灵感来源于2002年在蒙特利尔举办的第

一次国际妇女研讨会上对这一领域最佳实践的讨论。该项目试点选在

KwaMakutha，一个具有高社会犯罪率和高失业率的城郊地区。这个过

程需要走入场地发现问题，并同服务提供商一起进行需求评估和战略规

划研讨。在这个过程中考虑的主要环境因素是照明、指示牌、隔离、行

动预测、陷阱区域、逃脱路线、维护和整体设计等。开展试点项目以

来，这个过程已经扩展到城市的其他地区，作为德班的合作伙伴关系方

式之一来解决日益上升的犯罪和暴力水平。尽管这一方法无法根除犯

罪，但是相比其以往的经验，它已经成功地遏制了犯罪行为。

女性审查过程面临的关键挑战在于让地方部门接受、建立和发展地

方部门和当地社区之间必要的联系，以及有效的实施。尤其是最后“实

施”这一项最为重要。这是因为如果在过程中花费了所有的努力却一无

所获，社区将不再会对举措抱有任何幻想，并最终会导致彻底冷漠的风

险。在很多特定地点采取的行动很大一部分包括CPTED的原则，因此重

要任务之一就是培训城市中参与实施CPTED原则的相关工作人员。

资料来源: Zambuko and Edwards,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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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这一现实目标的理解。82

1997年美国少年司法和预防犯罪办公室（US 
Office of Juvenile Justice and Delinquency Prevention）
将采用这些方法的经验总结如下：

约有7500到10000起解决冲突和同辈调

解项目在全美的小学、初中和高中学校得到

实施。此外，解决冲突的项目也是安全和无

暴力的少年司法设施、另类教育以及打击暴

力的社区行动的一个有意义的组成部分。83

近年来在美国发生了多起持枪人员（包括学生）

进入学校操场并杀害或伤害教工和学生的案件。这

通常会引起学校部门重新审视校园安全问题，并

通过应用CPTED原则的方式以加大进入校园的难 
度。84因此这种类型的策略常常可以和解决冲突的非

暴力方式的运用相结合，同时运用在学校和其周边

社区。

公平地说，和本章探讨的其他许多应对政策相

比，这个方式在应对犯罪和暴力问题方面仍然处于

起步阶段。但是美国的经验表明它可以有很大的作

为。例如，对新墨西哥纠纷调解中心的青少年修正

调解项目（Youth Corrections Mediation Programme）
的评估显示，在头六个月期间，接受调解培训再返

社区的青少年的再犯罪率比没有接受调解培训的另

一组青少年要低18%。85

强化社会资本
Strengthening social capital

由于强化社会资本的策略在预防犯罪计划的多

方式结合中十分普遍，因此，可以在对其他应对政

策的探讨中找到强化社会资本这一策略的特点。特

别是根据本章之前讨论的策略的定义，社会资本具

有广泛的基础。它不仅提高团体和社区积极应对犯

罪和暴力问题的能力，同样还关系到协助这一应对

过程的社区资产创建。更广泛而言，它涉及城市的

经济前景、公民的社会福利，以及互相关联的公共

场所的安全性。

减少犯罪和暴力的举措通过解决城市面临的这

一主要障碍，能够有助于城市作为社会和经济实体

发展。同样，提升城市为居民和使用者提供的教

育、就业、体育和文化活动的质量能够增加个人

积极参与城市生活的机会，并为其提供积极的生活

方式选择，因而有助于应对犯罪和暴力。这一方式

也在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的全球城市治理运动

（Global Campaign on Urban Governance）中得到体

减少犯罪和暴

力的举措通过解决

城市面临的这一主

要障碍，能够有助

于城市作为社会和

经济实体发展

社会为年轻人

提供犯罪生活以外

更 好的 选 择， 而

年轻人需要有参与

的机会并为其做出 
贡献

现，它以包容性城市为主题，认为所有城市居民，

无论经济状况、性别、种族、民族或宗教，都能够

充分参与城市应该提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机会。

在许多案例中提高社会资本的方式的一个突出

特征是采用这个方法解决青少年犯罪问题。这在专

栏4.7总结的多伦多项目中十分明显，该计划高度重

视就业、适当的培训和工作经历。在Diadema的案

例中，这一特征在教育机会以及在文化活动中的参

与方面也得到明显表现。86两个案例的观点本质上是

一致的：社会为年轻人提供犯罪生活以外更好的选

择，而年轻人需要有参与的机会并为其做出贡献。

因此，对创建年轻人机会的投资同样也是向城市和

其公民的未来福利的投资。同样可以预见，这将有

助于发展这些年轻人成年后为社区福利做出积极贡

献的意愿。

个别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更安全的城市计划

也包含了社会资本创建，它们包括：

	  德班，其城市更新工作集中在高度贫困、失业

和暴力犯罪的区域，这些区域内的多个项目是

为当地青少年提供就业机会；87

	  达累斯萨拉姆，其试点项目包括了为青少年创

造就业机会和技能培训；88

	  在贫民窟支持街道照明措施，以及改善社区和

休闲设施（内罗毕、达累斯萨拉姆和杜阿拉）。

这类性质的活动的重要性毫无疑问，因为他们

通过为青少年提供更好的选择解决了城市的一些犯

罪和暴力的根本原因。但是很显然如果要取得重大

的改变，这些工作需要很多资金，涉及广泛的合

作，以及一段时期内的持续努力。

制度应对与社区应对
INSTITUTIONAL AND COMMUNITY RESPONSES

对暴力和犯罪问题的制度应对和社区应对都整

合在了其他诸多政策活动之中，本节在此之上确立

了几个关键点。犯罪和暴力的制度应对来自于治理

层级的各个层面，很多时候这需要对犯罪和暴力问

题进行的综合应对。这种情况下的一大挑战在于如

何基于一个广泛的战略和行动计划用协调的方式将

所有的应对工作结合在一起。对于城市而言，典型

问题可能是他们并不控制警察和刑事司法体系，但

却希望这些体系为支持全市范围或者更加地方化的

措施做出特定的工作。

对于更高等级的政府而言，往往会发现这种

犯罪和暴力的

制度应对来自于治

理层级的各个层

面，很多时候这需

要对犯罪和暴力问

题进行的综合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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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分化难以实现，要么是因为它将对广泛的政

策或者组织结构带来挑战，要么是它涉及挪动资

源，将优先权给予某一个地区。因此，让所有的

制度等级都通过协调来关注某一个城市或者更加

地方化的举措是十分困难的。这反过来也解释了

为什么公共部门各个机构所做出的显然有利于项

目的努力并不能很好的如预期般成功地融入当地

居民。这也是为什么地方政府的角色在过程中至

关重要的原因。

地方政府处于一个独特的位置，它们需要概览

其区位和需求，代表作为一个整体的城市以及其个

体居民的利益，并且和其他部门合作以保证综合行

动纲领的制定、同意和实施。它们掌握了过程中需

要充分纳入的多项服务，并与一系列其他服务提供

商保持良好的工作关系。通常情况下，这个过程

中没有别的关键执行者可以承担这些独特的任务，

这也是为什么这一过程的领导角色往往落在了地方

政府的头上。执行者们还应当具有过程的根本性要

素，即与地方社区强有力的联系。

许多打击犯罪和暴力的措施往往由社区发起并

执行。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当局的作用可能被局限

在授予必要的权限以及提供各种形式的援助上。但

是许多举措就其性质而言，很可能一开始被作为更

加综合的计划的一部分，由计划的一个或多个合作

伙伴付诸实践。在这样的背景下，社区则更可能扮

演以下几种或全部的角色：

	  咨询并形成社区支持。因为再成功的举措面对

社区反对的意见时都将难以推行；

	  提供当地的信息。因为当地社区成员的知识可

能是最为重要的；

	  细节上的谈判，包括当地社区的期许和意愿以

及能够做出的贡献。因为即使社区不是项目的

发起人，他们在帮助项目取得成功上往往发挥

了重要的作用。

这些对于举措取得成功本身而言非常重要，但

是社区在项目参与和为项目提供支持上，从另一个

层面上来说也同样重要。例如，一项鼓励市民挺身

而出向警方举报犯罪的举措取决于人们是否愿意抛

开此前不这么做的原因，并开始合作。这可能取决

于许多其他的因素（比如在保护证人计划上是否信

任警方等）。

许多举措能否取得成功往往取决于他们将当地

社区作为积极参与者，或哪怕只是被动参与者纳入

行动的能力。有时候，人们日常谈话中谈论项目的

方式可以影响人们对这类项目积极或者消极的感

受。在过去，由于没有很好的地方社区参与，很多

原本可以充分发挥潜力的好想法被终止。由于社区

成员是这些举措的最终受益者，社区参与应该是该

领域举措的核心。在这种情况下，从公民权益的基

本原则可以得出相关举措应该“与公民一起做”，而

非“为公民而做”。

合作伙伴关系
PARTNERSHIPS

合作伙伴关系可以被视为一个用来鼓励各方

利益团体共同合作的特殊机制，也可以是一个

认识到犯罪和暴力问题多面性特征的更哲学的方

式。后者意义上的合作伙伴关系在解决城市犯罪

和暴力问题的举措中的应用越来越频繁，因为相

关经验表明，这些措施需要承认它们正试图解决

的问题的复杂性和多面性才能获得成功。这不可

避免地需要大量广泛利益主体在过程中的介入，

因此也要求相关机制来保证这些主体在整合和连

贯的方式下做出贡献。

合作伙伴关系提供了这样一种机制和框架，其

中的个人和组织被置于一个整合的方式之下。此

外，相当多证据表明如果这些举措是综合方案的一

部分，由一项广泛战略所支持，并建立在对当地情

况了解的基础上的话，将更有可能取得成功。

合作伙伴关系为理解这类性质的任务并就过程

的成果达成一致提供了工具，其中包括在合适的时

候掌握合伙人的知识和理解程度。这些都是为什么

合作伙伴关系作为一个机制和过程在这一领域运用

如此广泛的原因。

但是，这里需要提出一些重要的警示，不仅仅

因为人们认为合作伙伴关系和社区一样只在某些情

况下可能产生魔力。实际上，只有当合作伙伴关系

有效运作时，其理论上的方法的优点才会实现。而

有效的运转需要合伙人对所需要的资源做出重大的

承诺。合作伙伴关系可以是独家的，也可以是包罗

万象的：不在场的群体可以和在场的群体一样具有

决定成果的重要性，这通常成为地方上一个颇具争

议的议题。事实上，在合作伙伴关系中达成恰当的

共识很难，这是因为除了一些特别的部门或者组织

对于“恰当”的定义有着各种不同的看法外，达成

共识本身即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合作伙伴关系的运作也很难被外界理解，特别

是当它们的沟通过程不是很有效，程序非常复杂和

官僚，以及难以让潜在的合作者跟上的时候。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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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关系的风险在于相对较小规模的一群人可以对

一件事情达成共识而无须考虑更广泛的社会各界的

看法和意愿。同样，合作伙伴关系需要有行动重

点，以此避免出现只说不做的危险现象。最后，重

要的是在领导作用和有时候出现的缺少领导的情况

之间保持理智的平衡。有效的合作伙伴关系需要良

好的领导，但是却绝不能仅仅沦为领导者手中用来

盖章的工具。事实上，现行的合作伙伴关系中的确

正存在着一些危险，许多批评家都对其进行了讨 
论。89

关于各种合作伙伴关系的案例有很多，其中一

些较好，而另一些则较差。但是合作伙伴关系潜在

的优势是真实存在的。事实上，很难想象有其他机

制具有与其相同的潜力。但是同样很明显的是，合

作伙伴关系不是一个神奇的万能公式，它需要结合

特定的情况进行工作。

结语
CONCLUDING REMARKS

正如本章回顾的一系列犯罪和暴力的应对政策

的多样性一样，对于新兴政策的讨论也不可避免地

涉及选择问题。然而，我们也要注意到其中涌现出

的若干政策趋势尤为重要。本节将重点探讨这些最

为显著的政策趋势。

在过去二十年左右的期间内，该领域最为重要

的政策趋势是从原本认为预防犯罪和打击暴力是警

察和刑事司法体系的主要工作转向认识到这些工作

的复杂性，以及它需要得到更广泛的响应。这一转

变也体现在城市预防犯罪作为城市政策和城市行动

的一个特别关注的领域而出现。因此，本章所描述

的各种应对政策变得更加普遍，在一定程度上，每

个政策都随着解决途径的扩大而有着显著的发展。

这并不意味着警察和刑事司法体系不再重要，或者

只在其他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相反，更为广泛和多

样的应对政策已经取代了历史上数量有限的方式，

并认识到需要寻求解决犯罪和暴力的其他多种途

径。尽管世界各地的情况和强度都有所不同，但是

总的来说，有四个方面的应对领域引起了特别的广

泛的兴趣。

首先是通过改变物质环境来减少某些特定犯罪

行为发生的机会。这涉及第三章中提出的观点，即

物质环境具有犯罪和暴力的风险，而到最近之前人

们都常常忽略了将犯罪地点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

现在人们了解到，可以通过设计手法来改变诸如入

室盗窃等犯罪的机会，并且可以通过同样的方式，

在过去二十年

左右的期间内，该

领域最为重要的政

策趋势是从原本认

为预防犯罪和打击

暴力是警察和刑事

司法体系的主要工

作转向认识到这些

工作的复杂性，以

及它需要得到更广

泛的响应

改变人们对于他们日常经过的环境的安全性的看

法。90特别是由于住房是迄今为止最为大量的城市土

地利用方式，居住环境受到了特别的重视91。这种兴

趣在某些领域已经扩展到尝试通过规划体系对开发

的控制作用来预防犯罪。92

第二类应对政策更多是以社区为基础，前文

已对其原因进行了探讨。这类政策在世界不同

地方具有不同的含义，并具有很多争议，因为许

多声称以社区为基础的实践在其他地区则并非如

此。但是这一领域的未来发展仍然有相当大的范

围，特别是在更好地了解社区参与的含义上。有

趣的是，正如中国香港案例研究所示，93伴随着

过去四十年社区警务逐渐成为主导方向，以及受

到1997年中国香港回归中国产生的重大改变的影

响，以社区为基础的议题也同样影响了对于适合

的警务策略的讨论。

第三个方面是关注社会中的特定群体，不论是

弱势群体，还是大多数罪犯。许多联合国人类住区

规划署的更安全的城市计划都具有这一关键特征，

其重点大多放在处于受暴力风险的女性，以及青少

年，特别是占犯罪很大比重的年轻男性之上。94

最后一个具有很大的政治发展空间的领域是强

化社会资本。这代表城市认识到要使青少年远离犯

罪生活，并提供给他们更加有吸引力的其他选择，

则需要成为一个经济、社会、文化和体育活动的机

会比比皆是的场所，使得年轻人可以得到充分的参

与。这一点的重要性在于它不是一个传统的“犯罪

和暴力政策”，而是要在本质上改善导致青少年选择

犯罪和暴力生活的社会和经济状况。

除了上述提到的这些广泛的政策趋势之外，

还有一个显著的未来趋势，它与政策采用的过

程相关。人们逐渐认识到举措不应是一个临时的

策略，而应该作为一个综合和全面的计划的一部

分，获得更广的战略的支持，并建立在对要解决

问题的良好理解基础之上。因此，我们常见到这

类的项目计划往往包括了本章提到的许多应对政

策，这也正反映了政策之间相辅相成的性质。很

多时候合作伙伴关系是推进这一举措所采用的机

制，并往往伴随着让当地社区介入决策和实施过

程的趋势。

新兴的政策趋势还包括最后两点。第一是认识

到不能直接照搬在别处看起来适用的解决方案，而

是必须和当地的情况相适应。这对这一领域内该类

型的国际援助提出了重要的挑战，因为它要求这些

援助要尽可能的协助适应的过程，一如在原实践地

点进行测试和实践应用时一样。第二个相关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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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房屋 / 土地保有权保障

PART Ⅲ SECURITY OF TENURE





导言
INTRODUCTION

我们要进一步致力于实现为包括女性和那

些贫穷人们在内的所有人提供法定的房屋/土

地保有权保障，以及获得土地的平等机会。1

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或者说“所有个人和

群体从国家获得抵抗强制驱逐保护的权利”2—是

上亿贫民窟居民和贫困人民最关心的事。在全世界

的城市地区，个人、家庭或者整个社区可能随时从

家园被驱逐出去，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安全和治安威

胁。下面两章将阐述与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这一越

来越显著也越来越基本的领域相关的一系列问题。

根据不同国家的经验，接下来的分析从人权和善治

的主视角，探讨与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相关的一

系列范围广泛的问题。这两章将各个国家和分析员

针对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所提出的不同倡议进行了

比较和对比，试图明确当前世界范围内最常见的获

取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的方法的优缺点。更具体地

说，第五章将探讨全世界缺乏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

的范围和规模，以及房屋/土地保有权发展的趋势。

而第六章则对已被采用的解决房屋/土地保有权问题

的政策进行了回顾。

这项分析将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的概念视为是

建立在人权法原则基础上的住房政策的关键组成部

分。正如《人类住区议程》中所详述，该原则试图

为所有人提供适足的住房。这一部分将阐述因此而

引发的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

	  在人权法下，是不是所有类型的住房、土地和

财产保有权都能够为每个人提供适合的保有权

保障？

	  造成房屋/土地保有权得到或得不到保障的原因

是什么？

	  如果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是一种权利，如何确

保其执行？

	  有没有将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作为人权的新兴

法学？

	  作为一种人权，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的普遍享有

是否有可能在一个合理的时间范围内得到实现？

这些以及其他的一些问题显然要求研究和法律

团体、政府、联合国以及政策制定者给予更多的关

注。因此，本报告这一部分的目的在于通过人权的

视角探究现代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的方法，并以此

来探明一旦方法被采用和实施后，支持房屋/土地保

有权保障的措施如何能够取得更好的结果。

正如第一章提到的，2007年是人类历史上的一

个转折点，这一年城市和城镇中的居民数量第一次

超过了农村。虽然城市和城镇居民占主导地位的具

体日期还存在争论，但是这一转变暗含的政治、法

律和资源内涵，以及其社会和经济影响已经得到了

广泛认可，哪怕决策和政策制定者还没有充分意识

到这些内容。

城市化对与世界建成区的城市和城镇以及现有

和新生人口，都有积极和消极的双重影响。仅在中

国，城市人口就增加了数亿，而随着经济繁荣的持

续，这一数字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应该还会持续增

长。印度首都新德里每年的人口增长数量大约在50
万左右，类似的城市增长速度也存在于世界其他发

展中国家。尽管今天大部分城市的人口增长主要来

源于人口的自然增长或者城市地区的物理扩张，3但

是大量的城市新居民都是来自乡村地区的移民。城

市地区将持续提供乡村所不能提供的就业机会、生

活水准和文化选择。城市仍将维持对世界贫困和失

业人口的巨大吸引力，因为许多人将他们的渴望与

城市生活紧密联系。

人们都知道，也都理解，世界上城市地区的外

来移民并不能成为城市中的高收入群体，甚至也无

法成为中产阶级。而且由于很少有政府会做出充分

的优先行动，来制定有利于穷人的住房解决方案，

因而正规、合法以及官方的住房市场并不面向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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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并且他们也支付不起。其结果就是每年都有

几百万人入住到非法的或者非正规的土地市场、贫

民窟、棚户区以及小块的私人地块中，或者露宿在

马路上和公园里。这种非正规的自助解决方案长期

 专栏III.1  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自助”城市的胜利
 Box III.1 Security of tenure: The triumph of the ‘self-service city’

他们都笑了：六个男人在笑话一个门外汉，因

为他不懂得他们对于土地拥有者的概念

他们坐在Pas˘aköy的一个茶馆里，这是伊斯坦

布尔（土耳其）一个尘土飞扬的区域，位于城市远

在亚洲的一侧。

“Tapu var?”，一个研究者问道，“你有地契吗？”

他们都笑了，或者，更精确地说，有些人笑

了，有些人不舒服地小声嘀咕，还有一些人做了一

个典型的土耳其式的动作。他们猛地回头，像是半

点头的样子，并轻弹舌头。听起来有点像一种唤猫

或者唤鸟的声音，但是声调要略微低一些。这就意

味着“你是在开玩笑吗？”或者“现在这是个蠢问

题”，或者，更恶劣一些，“老兄，你是从哪个星球

来的？”。

研究者一错再错：“那么谁拥有土地呢？”

笑声更多了，弹舌头的声音也更多了。

“是我们，”哈桑 Çelik哽咽着说。

“可是你们没有地契？”这一次，他们开始大声

喧哗。

有些人在窃窃私语“这个家伙为什么总是纠缠

地契这个问题？他是想买我的房子么？”

想要理解土耳其的棚户区，很重要的一点是接

受其与欧洲和北美完全不同的财产保有权，就是房

屋/土地保有权的状态。这个房屋/土地保有权系统

根植于社区的合法权利，而不是房屋/土地保有权登

记体系和对个人财产的虔诚。也许外人看起来有点

不合规矩，但是它确实以一种可以感知并且成功的

方式，通过利用自建住房和血汗产权的力量，为大

规模的城市化提供了住房保障。

比如，在临近的Sultanbeyli，一栋七层的城市大

楼下面的土地可能属于几千人，他们并不知道自己

是主人，甚至从来没听说过在伊斯坦布尔遥远的亚

洲一侧有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前哨岗。这是因为在这

片棚户区大都会里，70%的土地都是hisseli tapu—
或者说是共有产权土地的。今天，这种与时代不相

符的土地所有形式仍然存在，有些土地从来没有被

分成小块，使用权也从来没有被分配给个人。

那么，为什么这并没有被Sultanbeyli的30万居民

当做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们不害怕被土地的合法所

有者驱逐呢？也许最好的答案是，伊斯坦布尔是一

个“自助”的城市，是一个没有人拥有但是每个人

都在建造的地方。

从1986年到1989年，人们在Suletanbeyli建造了

2万栋房子，这个城市有150条主要道路，1200条
街道，3万栋房子，15个邻里社区，91个清真寺，

22所学校和4.8万学生。然而，现在让房屋/土地

保有权正规化的压力越来越大。Suletanbeyli市的

市长鼓励人们购买其占有土地的私人产权。但是

许多居民却不那么确定。事实上，Suletanbeyli的
很多人都不愿意为土地支付费用。在Aks˘emsettin
社区，Zamanhan Ablak,一个在1990年代中期来到

Suletanbeyli的库尔德人，告诉我们他的家族最初

为他们的土地支付了1500美元（他们通过当地镇

长，一个负责和平的正义的民选官员，注册了他

们的新使用权），他们还为城市的建房许可交纳

了120美元，为社区交纳了400美元用于修建排水

管道、建造清真寺和学校。Zamanhan在其表兄

的烤肉餐馆做侍应生，他反对Suletanbeyli向市民

征收160美元以接入用水系统。他用一个双关语

表达了他的愤怒：整个城市的费用（土耳其语中

的ruhsat），不过就是贿赂（rusvet）。所以他问

道：“Ruhsat，rusvet，有什么不同？”为了一片他

们到这里时没有使用，也不需要的土地，交纳更

多的钱以购买地契的想法，Zamanhan和许多其他

Aks˘emsettin社区居民并不支持。

他们说，毕竟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努力，才使得

Suletanbeyli和其他非正式定居点变得与伊斯坦布尔

其他的正规社区没有什么区别。通过整治保护与不

懈的建设、重建的结合，他们将自己的社区发展成

了适宜居住的繁荣的商业和居住区。的确，随着

伊斯坦布尔的持续扩张，出售私人产权可能会在

Suletanbeyli引起狂热的投机活动。非正式的房屋/土
地保有权，虽然从法律上来讲具有不稳定性，但是

对于穷人来说可能更安全，因为他们不会为了证实

拥有自己的房子而背负债务，而且他们在他们能负

担的时候建造了自己能负担的房子。

资料来源： Neuwirth, 2007

以来成为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城市中最贫困人口唯一

可行的住房选择，并且这一趋势也在一些发达国家

城市里开始增加。

然而与此同时，大部分政府决策机构都缺乏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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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abitat Agenda, para 40(b).
2 UN-Habitat, 2006e, p94.
3 UN-Habitat, 2006e.
4 World Bank, 2003b, p8.

注释 NOTES

保每个人都拥有适足住房的紧迫感。实际上，在所有

国家中住房的公共支出都是最少的，而私人机构想要

提供可支付住房的努力通常都没有结果（即使提供大

量的补贴或税收鼓励等其他激励）。所以无论政府出

于什么政治立场，都寄希望于市场，希望市场能够为

现在缺乏安全、宜居和有保障的住房的数亿人民提供

住房。的确，市场可以也必须是成功的住房供应链的

至关重要的一环，然而大部分实时评论员对于市场单

独工作的能力表示怀疑，认为市场未必能够向社会各

阶层提供可支付、可获得的住房。不过，对世界最新

住房政策趋向的一项分析显示，很明显市场被许多人

们和政府当做是解决全球住房危机的“唯一的解决方

案”，这一情况也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明显。

这导致了持续恶化的全球住房危机，主要以日

益增长的贫民窟、房价上升、冲突与灾难导致的住

房和财产资源缺失以及持续的强制驱逐和大量移民

为特点，并且看不到任何终止的希望。因此，可以

预想到在国际社会的强力推动下，地方和国家政府

对解决这一危机的巨大反应。

同样，也可以预见到针对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住

房和补贴住房的密集建设。再进一步说，我们可以

预期，为确保那些老年人、残障者，或者无家可归

的儿童等尤其脆弱的群体可以获得适足的、可以支

付的住房而专门制定的政策措施将会在世界范围内

进一步活跃起来。最起码，既然在国际人权法下，

住房被看做是一种权利，那么政府们应该将精确监

控剥夺住房状况规模作为发展更有效的住房法律和

政策体系的第一步，通过这种体系切实实现完全并

充分的住房社会。尽管还有许多其他合理的预期，

但是从许多方面来看，全球关于住房政策的辩论如

今可以被归结为最核心的一个讨论点，即房屋/土地

保有权及其保障的问题。

对于适宜地理解住房的现实状况，房屋/土地保

有权保障当然是至关重要的，世界上每一个家庭都

要面对这一现实。确实，通常来说，一个人住房标

准越低，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的问题就越重要。

一个家庭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的程度非常关

键，可以决定他们在面临强制驱逐时，是否具有获

得基本服务诸如水电、改进住房和居住条件，以及

在当局注册自己的住房和土地的能力。实际上，一

个人的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会影响他生活的各个方

面，而且无疑是一个人包括住房权在内的各种权利

中的一个基本要素。在过去的几年里，房屋/土地保

有权保障这个主要议题成为许多工作广泛分析的主

题，如由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协作的全球房屋/ 
土地保有权保障运动（Global Campaign for Secure 
Tenure）。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缺乏房屋/土地保有权保

障的规模日趋增加，而且在未来几年很可能继续恶

化。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对于稳定、经济发展、投

资和人权保护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这一点已经得

到普遍认可。正如世界银行所陈述的：

世界各地的经验，揭示出我们需要更好

的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也说明为增加房

屋/土地保有权保障而进行适当干预可以在

安全、投资、信贷供给方面获益良多，还可

以降低在防御性活动上的资源消耗。4

同时，尽管大量文献表明，房屋/土地保有权保

障与实现所有人适足住房权的目标之间存在着密切

的联系，但事实上政策制定者依旧对房屋/土地保有

权保障缺乏重视，其中也许会有某些既得利益者过

分重视它，而那些最可能从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改

进中获益的人对于这一概念却存在广泛的误解。特

别要注意一点的是，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并不意味

着对土地或住房的所有。（参见专栏III.1）
因此，出现了如下问题：对于解决全球住房危

机而言，对房屋/土地保有权的重新重视是否是一个

综合的方法？仅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本身能否足以

应对世界城市中迅速增长的贫民窟和非法定居点？在

当前世界上的国家拒绝或者不能为安置贫困群体而分

配资金的情况下，聚焦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是否有

效？如果我们把重点放在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上，

那么哪一种房屋/土地保有权能够提供最好最合适的

保护形式呢？如果政策制定者对基础设施改进、服

务提供、适当规划没有给予相应的重视，只是将重点

放在房屋/土地保有权上，是否真的能得到想要的结

果？最具有争议的问题可能是：在住房问题中，国家

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全球范围内，已有越来越

多的支持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的提案，从实践的角

度来说，这些对于实现所有人的适足住房和住房权这

一宏大目标而言是否已经足够？接下来的两章将对这

些问题及其他相关问题进行探索。



获得土地以及保障房屋/土地保有权是

为一切可持续人类社区得以发展提供充足保

护的战略性必要条件。同时，这也是一种打

破贫穷恶性循环的一种方式。每一个政府都

必须致力于提供充足的土地供给。不同层面

的政府应当力求排除一切可能妨碍土地公平

获得的障碍，并确保法律能够无论性别地保

护人们对土地和财产享有公平的权利。1

在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的范畴里，很少有什么

问题能像保障充足的住房那样重要。达到这个目标

的办法非常多，而且实际上所有的时事评论员都同

意这样一个观点，即对于为了改善非正式定居点居

民的生活而制定的政策来说，保障房屋/土地保有权

是必要的因素。而且，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是人类

安全的基本属性：一个完整的、有尊严的生命，可

以享受所有人权的全部。政治上的“左派”或者“右

派”也许对于如何以及基于何种政策来最大限度地

保障日益增长的人口的房屋/土地保有权存在着非常

大的分歧，然而，几乎没有人质疑房屋/土地保有权

保障对于住房、贫民窟改进以及人权保护和改善等

更广泛问题的核心重要性。确实，联合国长期以来

一直对这一问题报以持续的关注，并反复呼吁应格

外关注贫困人口的土地和住房保有权保障。2

然而，尽管已经达成广泛的共识，对于亿万城

市和农村的贫困人口来说，房屋/土地保有权的保

障仍然极其脆弱。而且，随着城市内土地不断升

值，可支付的土地越来越稀缺，对住房问题的解决

也越来越依赖市场的力量，全世界数百万穷人的房

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状况正在恶化。还有一些其他的

因素，如非正式定居点和贫民窟的持续增加，对女

性、本土居民及其他人员的歧视，以及因冲突和灾

害造成的迁移等，也加剧了这种恶化。这种全球性

房 屋/土 地 保

有权保障是人类安

全的基本属性

国际人居共同

体（the international  
human settlements 
community） 和 全

球 人 权 组 织（the 
global human rights 
community） 近 些

年来都在致力于关

注使用权保障的 
问题 

的现实与我们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的清晰框架形成

了对比，说明我们的世界正面临着一个严重的房屋/

土地保有权保障危机。在今天，全球有超过20万个

贫民窟，3大部分都位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里，而在

最不发达的国家中，将近80%的城市居民都居住在

这种贫民窟里，这种每天对于基本房屋/土地保有权

的担心影响着全球五分之一的人类。4

对于房屋/土地保有权的保障，常常以居住问题

的形式最先被人们察觉。有趣的是，国际人居共同体

（the international human settlements community） 和全球

人权组织（the global human rights community）近些年

来都在致力于关注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的问题。事

实上，许多住房和城市学者以及当地或国家政府的官

员起初并没有将土地资产的保有当做人权的一个必要

因素。但是诸如法官、联合国机构、律师、非政府组

织、社区组织以及其他人员所进行的人权运动正越来

越多地接受并认可房屋/土地保有权的保障。与此同

时，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日益被一系列国际和国家

的法律及准则当做一种独立的权利，因此，全球住房

组织（the global housing community）与人权组织（the 

human rights community）的努力形成了独特的融合，

二者殊途同归。尽管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和人权的

正式关联是一个相当新近的政策发展，但是两者的关

联可以追溯到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1976年在加拿大

温哥华召开的第一次会议。5

在人权领域，要充分认识贫穷、贫民窟生活、

人口迁移以及有时候法律在人类社区应当扮演的角

色，往往面临着很大的困难。但如今这种困难将成

为过去。传统意义上被人为区分开的学科领域的融

合方兴未艾，在最近几年里促成了一些历史性的发

展。这些发展如果持续下去并扩展开来，很有可能

会在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方面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第五章

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现状与趋势

Chapter5

SECURITY OF TENURE: CONDITIONS 
AND TR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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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可以在支持自由市场和永久持有观点的解

决方案与那些认为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不仅是个人

及群体房屋/土地保有权而且是土地管理、登记与

规范的有效体系中的重要一环的观点中取得一个平

衡，那么未来就有可能使城市贫困群体的房屋/土地

保有权获得极大的改善。

的确，我们可以透过人权的视角清晰地看到，在

满足住房权的各个要素中，对房屋/土地保有权的保

障构成了这一广泛共识的核心。当房屋/土地保有权

的保障—即在自己家中觉得安全的权利、能够控制

自己住房周围环境的权利、能够确保不被任意和强制

驱逐的权利—受到威胁或者甚至不存在的时候，

人们根本无法享受到住房权。将房屋/土地保有权作

为人权来考虑，意味着将所有的人平等对待。所有人

权都是存在于平等、没有歧视的前提下，将房屋/土
地保有权看成是一项人权（而不仅是一种所有制的副

产品，或者是一种对私人住户的少见的较强保护的案

例），将人权的范围不仅仅扩大到所有人，而是扩大

到所有收入和所有住宅区域里的所有人。

房屋和土地保有权实际上趋向为住户或者非正式

定居点居民提供针对驱逐或者其他侵犯住房权的行为的

更高保护，用法律名词来说，这是具有更高安全水平的

房屋/土地保有权。因此，房屋/土地保有权的保障提升

了国际人权标准向所有人保证的底线—即最低核心权

利。尽管房屋/土地保有权的保障并不能总是保证杜绝

暴力驱逐（特别是在缺少法律的冲突或非常例外的环境

里），但是也许也没有其他措施能够像赋予这种形式的

法律认可一般，保证住区安全以及免受驱逐之苦。

将房屋/土地保有权的保障同时作为一个发展问

题和一个人权主题来研究，可以清楚地揭示它的多层

次和多维度的本质，以及它在个人或家庭层面、社区

层面、城市层面以及国家和国际层面与人的联系。

这一章将对当今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在城市地

区的基本情况和趋势进行概述，简要勾勒出不同种

类的房屋/土地保有权，不同的保障程度，并针对如

何评价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情况作出讨论。接下

来，会对房屋/土地保有权无保障、各种情况的驱逐

的规模和影响做出分析。最后一部分聚焦最易受到

房屋/土地保有权无保障侵害的群体，以及由灾害余

波和军事冲突造成的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的下降。

房屋/土地保有权的种类
TYPES OF TENURE

房屋/土地保有权（不同于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

是一个普遍的、无所不在的事实，或者说是一种与每个

人、每个地点、每一天都相关的状态。而且其形式非常

多样，比传统的“合法-不合法”或“正式-非正式”的

分类方式更加复杂。一方面，其分类存在着很多中间类

别，意味着房屋/土地保有权可以形成连续的分类。另

一方面，存在于特殊地区的房屋/土地保有权的种类也

是在独特的历史、政治、文化和宗教影响下的产物。因

此，政策必须意识到并对这些当地环境作出应对。

从简单的层面来说，任何一种房屋/土地保有权

都可以被归于广泛的六种类型之一，即完全自持、

借贷、有条件的自持（租买）、租有、集体所有和社

会共有。6然而事实上，对政策的发展而言，认识到

全球存在着更加多样的房屋/土地保有权种类更具有

实用价值。表5.1列出了世界上主要的房屋/土地保有

权形式（每一种都有不同程度的保障）。

表5.1中的房屋/土地保有权种类的广泛分类揭示了

房屋/土地保有权的复杂本质，并解释了想要简单地回

答如何向每个人提供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这个问题需

要一个复杂的过程。对于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这个问

题来说，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策措施是不存在的。我

们可以断言所有人都应该享有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

但是如何恰到好处地实现这一目标则是另一件事。

专栏5.1简单概括了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地区对

于穷人可行的房屋/土地保有权种类，它们在社区的

正规性和城市中的空间区位上都各不相同。然而，

它们的共同之处是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不足。我们

需要意识到没有哪一种形式的房屋/土地保有权会必

然比另一个更好，而真正要紧的一定是某种房屋/土
地保有权类型的保障程度。与房屋/土地保有权相

关的因素和变量非常多，包括以上列出的政治、历

史、文化和宗教等等，因此认为仅依靠单独策略就

足够应对一切关于房屋/土地保有权的挑战是无法取

得让人满意的结果的。纯从住房政策的角度出发的

思考比较复杂，然而从人权的角度可能尤甚。因为

如果人权的保护意味着公平、无歧视、对所有人可

达以及有能力在相当清晰的法律和政策措施的帮助

下得到彻底的执行，那么显然对房屋/土地保有权保

障来说所做到这些并非易事。也许我们可以做到，

但是如果在力图推广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益处的过

程中忽略了房屋/土地保有权复杂的本质，那么很可

能对预期的受益人以及政策制定者造成伤害。

传统的房屋/土地保有权管理
Customary tenure arrangements

在房屋/土地保有权的管理和保障过程中，传

统和惯例所扮演的角色要比人们通常理解的更加广

泛。特别是在非洲，正规的房屋/土地保有权处理只

当 房 屋/土 地

保有权的保障受

到威胁或者甚至不

存在的时候，人们

根本无法享受到住 
房权

对 于 房 屋/土
地保有权保障这

个 问 题 来说， 放

之四海而皆准的

政策建议是不存 
在的

没有哪一种形

式的房屋/土地保有

权会必然比另一个

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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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5.1  土地保有

权和财产权的大

致分类 

Table 5.1 A 
general  
typology of land  
tenure and property  
rights

资料来源：adapted 
from Payne,1997, 
pp52–54

习惯性权力

部落/集体所有 控制原有土地的群体或部落的成员享有诸如进入、占有、放牧或开发的权力，权力不能转移；只有群体作为整体或者
是被认可的首领能够行使这项权力。权力通常可以被继承，土地不能被抵押给群体中的个体。

Stool land 由首领对现存住所周围的闲置土地进行分配；常见于南加纳。进入土地需得到首领的许可；安全。

Ejidal land 由一个群体（如墨西哥）或一个合作社控制。

个人 在少数情况下，如在布隆迪和布基纳法索，一个家庭的习惯性权力通常表现得类似于个人权力。在最初的所有者死亡
之后，通常转变为法人所有。

地租（例如hekr） 长期借用未开发土地的费用，费用由大地主确定，地主则通过被分封获得土地。地租也用于区分土地租金和建筑租
金。根据1858年的《Ottoman土地法》，农民或其他人员在进行登记之后，可以缴纳地租或者hekr，在未开发的土地上
定居或者开发。在传统的合约仍然有效的地区保障程度较高，但是在土地市场活跃的地区保障程度较低

私人房屋/土地保有权分类

无限期所有（如终身
所 有， 完 全 所 有，
mulk）

完全地、无限期的占有，并且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可以自由享受或布置其所有物。唯一的限制是“征用权”，
也就是国家可以通过法律程序和支付赔偿的方式获得其部分或全部财产。

有 限 期 所 有（如 租
有，个人所有）

由地主或出租人向住户或承租人提供独享的土地或财产的占有权，并收取报酬或者租金。出租通常有精确的时间段，
短至一周，长甚至可以是999年。长期的出租实际上和终身所有并没有区别，而短期的出租也可以续约。通常，承租
人也可以将其转租出去，和终身所有一样。

部落/集体所有 同上，不过时间段通常较短，以确保条款可以根据市场趋势进行调整。

共有 一种“平行保有权”的形式，在多层开发中比较常见。房屋/土地保有权通常是终身所有或者租有。

租金管制的租有 这种形式的房屋/土地保有权给予住户充分的保障，限制了所有者或者出租人在一段时间内提升租金的数量，常见于旧的
高层公寓的城市，比如孟买。由于租金无法产生经济学上的投资收益，住房的维修通常比较薄弱，居民流动性和新的住
房供给都受到限制。在这种情况下，住户通常需要花费一定的小费，在实际上已经回到了租金的市场水平，但是却无法
像不受管制那样惠及住户和出租人。

公共房屋/土地保有权分类

王室土地 主要存在于英国、西班牙、葡萄牙及其他殖民地，最初是计划由王室获得的土地。王室土地通常面积广袤（比如半个
布干达），并以终身所有或者长期租赁的形式分配给欧洲的移民和公司。

国家土地 和王室土地没有太大的区别。在私人领域，国家土地可以通过租赁的方式进入市场。在公共领域，国家可以保留这些
土地并提供给公共组织使用。通常被用作森林、军营、道路和其他自然资源，但是在有些地方，如纳米比亚，也可以
用作城市用地。

公共土地 由政府为公共事业所取得的土地。政府从其他所有者手中取得土地可能需要支付赔偿金。有时候，政府取得土地只是
为了能够开发或者对土地进行完全所有或租赁形式的再分配。

所有执照 也被叫做“证书权”，或者“允许居住”，原本是由殖民制度引进，用以否定当地人口的完全使用权并强迫执行种族分离
的策略。近些年来，常被独立政府作为进行具有使用权保障的住房项目分配的方法，来限制自有土地和财产市场的发展。

土地记录权 指的是地方当局与居住者之间口头协议的笔录。居住者可以得到贷款来开发场所，并依官方标准建造。期限明确。

伊斯兰教房屋/土地保有权种类

Mulk 土地归个人所有，并享有完全的房屋/土地保有权。在乡村地区非常普遍。

Miri 土地归国家所有，也附带其房屋/土地保有权，包括享用、出售、出租、抵押甚至赠予。使用权利都可以遗传给继承人
（不论男女），但是土地不可分割。国家保留永久的使用权，如果没有继承人，那么土地归还国家。同时，国家有权监管
一切使用权的转移和登记注册。

Musha 土地归集体所有。起源于部落在成员间配置质、量平等的耕地的习惯。在人口密度低的部落地区应用受限。

Waqf 土地作为一种天赋，因宗教信仰而永久保有。这种制度建立最初是为了确保学校、清真寺等公共建筑有土地可用，逐
渐演变成一种防止土地被个人或政府过度圈占的方法。

其他形式的房屋/土地保有权种类

合作 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这是一种降低成本的方法。房屋/土地保有权有时可以转移，但是与国际惯例的合作原则并不相同。

共享所有 在发展中国家不常见。使用者购买一定比例的房屋/土地保有权（如30%、50%、60%等），然后租用剩余的部分。租用
过程中可以调整购买的比例，以便使用者最终获得完全的房屋/土地保有权。

住房联合会租赁 在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UK)广泛存在，发展中国家少见。住房联合会是非营利组织，优先为低收入群体提供
住房，有一些可以提供共享房屋/土地保有权。只要满足规定并交纳租金，租赁就会得到保障

集体所有，共享或者
联合所有

是一种小众，但是正在不断发展的房屋/土地保有权形式。一个群体共同享有房屋/土地保有权，并将转让和定价权委
托给一个自发形成的组织。我们在埃塞俄比亚和哥伦比亚建立了这种机制，以对抗对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的外来威
胁。在泰国和菲律宾的项目中有一些变化。土地会被重新分配，以便部分土地可以被开发，来换取居住者们对部分土
地或财产的有保障的房屋/土地保有权。

非正式的房屋/土地保有权种类

规范化的棚户区（即
临时住房）

有保障，有正规的金融服务，其进入成本高于规范化之前的棚户区。

不规范棚户区 其保障程度由当地具体因素决定，如兵力数量和政治支持力度，进入成本低，服务质量受限。

租赁 是最不受保障也是最廉价的房屋/土地保有权种类。没有合同，极低的住房质量和服务标准。

未授权（或违法）的
细分

没有官方许可的土地细分，通常是商业开发商为了卖给寻找建房土地低收入家庭而将一块土地进行再三的划分。在公
有或私有土地上都存在，可以说是很多国家城市地区最大的一种房屋/土地保有权类型。法律的地位不同，但是在土耳
其我们发现，大部分房客都拥有某种地契，如合作社土地，或者公有土地地契。因为土地开发的利用效率很高，而开
发商又拒绝走官方程序，进入成本相对较低。在一段时期后常常会被合法化。

未授权的建设 土地被合法占有，但是其开发建设并未得到官方许可。虽然是技术上或者程序上的过失，但是也可以被归为违法。保
障程度与其房屋/土地保有权状态不匹配。

未授权的转移 广泛存在于公共部门的项目，原本的分配者将他们的权力转移给其他人，以获得潜在的利益。根据合同，这种转移是不
被允许的，但是可以通过法律认可的途径，如签订二次合同或者寻找代理。这在新德里尤其常见。由于法律上的困难，
二次分配者极少被取消或者惩罚。因为这种转移是为了实现受补贴内容的实际市场价值，所以进入成本相对较高。

购买的传统习俗地 在传统的房屋/土地保有权方式向城市化转变的地区，比如南非、巴布亚新几内亚，传统习俗土地会被违法的出售给居
住已久的居民或者是新的外来者，通常是男性。这种出售没有法律或者习俗的认可，但是越来越被牵涉其中的所有人
接受，为房客提供有保障的房屋/土地保有权甚至是事实上可以转售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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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覆盖不到10%的土地（而且主要是在城市地区），

而约定俗成的土地保有权体系则控制着90%甚至以

上的土地。7在一些国家，历史习俗留下来的土地仍

然是最多的类型（比如博茨瓦纳，72%的土地由部

落所有，23%属于国家，个人完全所有仅占5%）。

传统的房屋/土地保有权的特点之一是并没有诸

如“占有”“拥有”这种概念。土地本身被认为是神

圣的，人们的职责是作为守护者保护后代的权益。

因此，在传统的房屋/土地保有权管理体系中，与土

地有关的权力通常被划分为：

	  房屋/土地保有权：在土地上居住或者进行经济

开发（包括放牧、种植作物、生产次要林业产

品）的权力。

	  管理权：决定土地应该如何使用的权力，包括

决定可以开展哪些经济活动以及如何从活动中

获得经济利益。

	  转移权：出售或抵押土地的权力，通过社区内

部的重新分配将土地转移给其他人，或者通过

继承权将土地传给继承人，并重新分配房屋/土
地保有权和管理权。8

权力由社区首领根据实际需要而不是报酬决

定，传统的房屋/土地保有权体系比正式的系统更加

灵活，会不断改变和进化以适应当时的实际情况。

但是这种灵活性也有可能对贫困群体的权力造成较

大的伤害，因此必须在传统房屋/土地保有权体系覆

盖的区域格外注意保护这些人的利益。9

这些传统的房屋/土地保有权体系大多数存在于

农村地区，而城市地区持续的人口增长往往意味着

城市地区正不断的向这些由传统房屋/土地保有权体

系控制的地区里扩张。移民的大量涌入对当地首领

的角色造成了频繁的冲突，这些首领一直以来都在

已经建立完备并得到官方认可的体系里进行着土地

的分配。尽管缺少官方的地契来证明自己的房屋/土
地保有权，但是这些地区的居民依然不认为自己是

非法的土地占有者。对于增加穷人可以支付的居住

用地供给，当地权威或政府做不到，而正规市场又

不情愿，这便加剧了对传统房屋/土地保有权体系的

依赖。在很多情况下，城市向这些地区的扩张也导

致引入了全新的房屋/土地保有权体系。10

什么是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
WHAT IS SECURITY OF TENURE?

每一种房屋/土地保有权都有不同的保障程度，

 专栏5.1  城市贫困人口的房屋/土地保有权类型
 Box 5.1 Tenure categories for the urban poor

下表列出了城市贫困人口主要的集中房屋/土地保有权类型。正如下

表显示的，大部分城市地区都由一个城市中心和一个城市边缘组成，都

存在着正规或者非正规的社区。

正规社区 非正式定居点

城市中心

公寓：

 旧房

 为穷人建造的居住单元

公共住房

旅馆，廉价招待所

棚户区居住者：

 被许可

 不被许可

马路流浪汉

城市边缘

私人出租房

公共住房

非法细分：

 业主自用

 出租

棚户区居住者：

 被许可（包括场地和服务）

 不被许可

另外，要注意到在一些城市中还存在难民营和收容所。

在城市中心，以上列出的大部分正规社区都没能如人权法律所设想

的那样提供房屋/土地保有权的安全保障。与此类似，尽管在很多情况

下，非官方的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形式受到当地政权许可，在非正规区

域也可能或者不能提供法律上或类法律上的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

和城市中心的情况一样，住在城市边缘的人们也许能够享受到法律或者

类法律的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但是住房条件相对恶劣，而且他们的使用

权程度还不足以抵抗强制的驱逐，也不足以产生为住房投资以改善居住环

境的动力。

资料来源：Davis, 2006a, p30

从完全没有保障的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即每个人都

享有合法切实的保障，完全不受任何威胁而幸福地生

活着，特别是当他们富有或在政治上“有关系”时。

所以，什么是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呢？它可以

被描述如下：

个体或者群体与管理体系之间就政

府所有的或者被合法、正规、习俗监管的

土地或不动产形成的协议。针对土地和不

动产的公正的进入权及保有权已达成一套

为人熟知的规则并形成文字，这就是保障 

所在。11

房屋/土地保有权的保障可能受到很多方面的

影响，包括宪法和法律的框架、社会规范、文化价

值，某种程度上还受到个人取向的影响。房屋/土
地保有权的保障可以被总结为“一切个人和群体从

国家获得抵抗驱逐的有效保护的权利”。12在国际

法律里，强制驱逐被定义为“个人、家庭或者社区

居民在没有任何法律或其他形式保护的情况下，违

传 统的房屋/
土地保有权体系比

正式的系统更加 
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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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自身意愿，永久或暂时离开他们所占有的住房或 
土地”。13

所有人都以某种形式保有居住财产，但并非所

有的形式都是有保障的。而且，保障并不一定只能通

过房屋/土地保有权的正式化才能获得。正如许多分

析者断言的那样。一个人对保障程度的感知和他实际

的法律地位都和房屋/土地保有权的保障有着密切联

系。很多房屋/土地保有权的手续都可以提供保障。

人们可以拥有实际的保障，但是从政府那里获得免于

迁移的担保和通过加入社区来获得抵抗驱逐的保护所

享有的法律权益是不同的，比如就像巴西利亚法律所

规定的那样。（参见第11章专栏11.8）即使没有官方

的规范，政府也可以通过发放临时占有许可或者临时

的不可转移的租赁来提供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从

一个人对保障

程度的感知和他实

际的法律地位都和

房屋/土地保有权

的保障有着密切 
联系

 图5.1  城市地区

房屋/土地保有权

种类的法律地位  

Figure 5.1 Urban 
tenure categories by 
legal status

资料来源：adapted 
from Payne,2001e

 专栏5.2  柬埔寨金边的房屋/土地保有权种类
 Box 5.2 Tenure types in Phnom Penh, Cambodia

在金边的案例中，可以归纳出9种房屋/土地保有权类型，其保障程

度从高到低依次为：

1 房屋/土地保有权证书

2 占有权证书

3 政府特许权

4 争执后的法院决议

5 家庭登记证书

6 未授权占有的私人土地

7 未授权占有的国家私有地

8 未授权占有的国家公共土地

9 流浪汉

资料来源：Payne, 1997

另一方面来说，政府可以支持法律或政策来发展长期

租赁和保障租借或房屋/土地保有权。就像图5.1所显

示的，房屋/土地保有权必须被看做是一个具有不同

程度保障和不同程度合法性的综合体。

在实际操作中，房屋/土地保有权的保障要比图

5.1中列出的复杂得多。保障或没有保障都有许多形

式，而且在不同的国家、城市、社区、场所甚至个人

住所都有很大的差别，个人和家庭所享有的权益也可

能不同。如上所述，上图并没有包含诸如习俗上的或

者伊斯兰教的房屋/土地保有权种类，也没有考虑其

他特定的历史、政治或者其他环境因素。专栏5.2呈
现了金边这一特定地点的房屋/土地保有权种类。另

外，还需要指出的是，不同的房屋/土地保有权体系

之间可以并存。这种并存不仅仅存在于国家的尺度，

还出现在社区甚至家庭的范围里。在发展中国家，居

住在非正式定居点里的家庭持有不同保障程度房屋/
土地保有权的情况相当普遍，这为居民提供了依赖不

同因素的不同水平的权利。许多住在同一社区的人们

彼此有着不同程度的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其中一

个例子，就是许多住在棚户区里的居民将他们的土地

转租出去。通过讨论可以明确一个事实，那就是房屋

/土地保有权的保障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过程，

虽然具有普遍适用性，但是需要从多种途径操作来实

现保障，而且不少途径都与国际上认可的人权一致。

如何理解房屋/土地保有权的不同种类、能提供的不

同程度的保障以及如何能够将保障权益在全社会更广

泛、更公平的传播仍然是一个主要的政策挑战。尽管

人权相关的法律明确规定了房屋/土地保有权的保障

是一项基本人权，但对政府和国际组织来说，如何确

保所有享有此权的人们都能够享受房屋/土地保有权

的保障仍是一项大的挑战。

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问题的一个极端，是数

百万的人们无家可归。即使是在这个群体里，仍然

存在着范围非常广泛的不同的房屋/土地保有权类

型，具有不同的保障水平，更确切地说，是不同的

“无保障水平”（参见专栏5.3）。当社区、家庭或者

个人从家园被驱逐之后，历时或长或短的无家可归

是非常常见的结果。然而由于无家可归的定义非常

宽泛，又缺乏数据特别是比较数据，这份报告没能

给出针对无家可归者趋势和情况的具体讨论。

房屋/土地保有权无保障并不只是居住在非正规

住房和社区居民所面临的问题，它还影响着非正规

部门的商业和创收活动。

因为正如在官方居住社区没有可供选择的住房

一样，官方的雇佣市场上对这些群体几乎没有提供

可供选择的工作，数以百万计的人依靠非正规的经

一个人对保障

程度的感知和他实

际的法律地位都和

使用权的保障有着

密切联系

完全所有者

租借人

有合同的房客

未授权细分的
合法所有者

未授权细分住房的所有者

合法的棚户区所有者

未授权细
分住房的房客

棚户区所有者—非法的

棚户区居民

马路流浪汉

完全无保障
房屋/土地保有权

保障程度 充分保障

合
法
程
度

完全合法

完全不合法

事实上权利差别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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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谋生，为整个社会提供生活必需品、服务和劳动

力。这些人正越来越多地面临着从自己工作岗位上

被赶走的威胁。

房屋/土地保有权类型多样，其保障程度也不

同，这一事实不仅对住房政策的制定和实践意义重

大，而且也影响了与房屋/土地保有权相关的人权以及

二者之间的关系。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本身并不能

解决不断增加的贫民窟、无家可归者、越来越多的贫

困人口、危险的居住环境、不合格的住房和居住环境

等问题。但是，人们普遍意识到，房屋/土地保有权

保障是一项成功的住房战略的核心要素。

衡量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
Measuring security of tenure

尽管个人、家庭或者社区的房屋/土地保有权保

障对于基本人权的实现和持续发展具有核心意义，但

是当前还没有全球性的工具或者机制来对房屋/土地

保有权的保障进行监督。到目前为止，还不可能获得

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的家庭数据，也无法在全球范

围内进行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的制度方面的比较。

同时，有156个政府14自愿加入《经济、社会和

文化权利国际公约》（ICESCR,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促进和保

护公约所包含的权利，其中也包括了最重要的关于

合理住房和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的国际法律来源。

公约要求这些国家提交一份报告，阐明他们“所采

用的衡量方法和考察所认可的权利的过程”。15各

国需要回答一系列针对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

利 委 员 会（CESCR，United Nations Committee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所制定准则下

的住房权益相关的问题，来协助政府完成报告。许

多问题与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直接相关（参见专栏

5.4）。报告每五年发表一次，所有协约国政府都要

收集对这些问题的全面回答。

尽管实际上很少有政府收集了与房屋/土地保有

权保障有关的数据信息，但是这无疑是他们所需要

做的事情。如果一个社会的政策和实践想要契合实

际情况，那么就必须获得这些信息。强调政府的这

项法定职责能够促进其收集更广泛和可靠的房屋/ 
土地保有权保障数据。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举措

就是联合国住房权利计划（UNHRP, United Nations 
Housing Rights Programme）（参见专栏5.5）。

包括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在内的许多国际组

织都在试图解决如何衡量使用权保障的范围和程度

的问题，目前还没有能够产生有力数据的明确的方

法论。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目前正在和一些主体

合作以评估普通的监管策略的局限性，并开发一种

可以衡量、监测和评估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的共通

的策略的操作方法。同时，为了在全球范围内监测

房屋/土地保有权的保障情况，并完成其对千年发展

目标（MDGs，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的报

告职责，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认为，人们能在以

下情况享有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

	 有文件证据可以佐证其房屋/土地保有权的地位。

	  有实际的，或是能被发现的针对强制驱逐的保

护行为。16

无论全球的监测系统采取什么形式，正如专栏5.4
所列出的，它都应该聚焦于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

权利委员会已经明确的那些与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相

使用权保障是

一项成功的住房战

略的核心要素

专栏5.3  无家可归的定义
 Box 5.3 Defining homelessness

为统计之便，联合国对无家可归的假定做了如下定义：

一个家庭，没有一个可以称之为住所的遮蔽物。他们随身

携带着微薄的财产，就居住在街道、门廊或者码头，或者与此

相当的处所。

然而，在一个国家收集数据时，并没有世界通用的关于无家可归的

定义。其结果是一些国家（并不在少数）在收集有关无家可归者的数据

时，更倾向于使用他们自己（官方或者非官方）的定义，其定义往往与

本国的法律或者政策相关。各国的定义差别较大，从“狭义”的“无屋

顶的”即那些露宿街头的人，到“广义”的更多的定义，其判断标准包

括住房的质量、失去住所的风险、无家可归的时间以及采取缓和措施的

责任。

“狭义”的定义通常在发展中国家比较常见，而“广义”的定义则主

要存在于发达国家。其中关键的原因在于在一些发达国家中所采用的广

义的定义，比如将那些“居住环境欠佳”的群体定义为无家可归，如果

用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就可能将一国的大部分人口都划入无家可归的范

畴。

根据不同的定义，以下是一些可能或者可能不会被划入“无家可

归”的比较常见的情况：粗糙的露宿者，街头流浪汉，居住在为无家可

归者建造的遮蔽物中的人们，居住在一些特定地点（比如监狱，或者长

期住院者）的人们，流浪儿童，非服务式房屋的住户，居住在危房或

不受保障的住房中的居民（比如房屋地址不安全，租赁关系不稳定），

合住者（比如虽然很想有自己的房子，但是和朋友或者亲戚拼房），住

房的成本不合理（比如有被无偿赶走的危险），移动住所住客，难民营

或其他紧急事件的临时安置营地的居民，流浪群体（游牧民族、罗姆 
人等）。

资料来源：UNCHS, 2000b; United Nations,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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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并且作为适当住房权利的一部分的要素。

房屋/土地保有权无保障的现实
Realities underlying tenure insecurity

全世界不断增加的贫民窟及非正式定居点中，

持续加剧的家庭及个人缺乏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对

人权的实现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但是这种缺乏保障

并不仅仅停留在贫民窟，相反，它们越来越多地成

为导致政治不稳定的因素。而且诸如城市犯罪和不

安全、恐怖主义、政治暴力和动乱等其他因素也与

大部分人没有享受到人权法律、政治声明、全球运

动和其他倡议所向他们许诺的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

这一事实互相关联。

房屋/土地保有权无保障的后果绝非是一个边缘

问题。没有房屋/土地保有权的保障，意味着将会不

断受到驱逐（这种驱逐常常是暴力的）的威胁；意

味着很少甚至根本没有基本服务，这些服务包括

水、公共卫生和电气；意味着社会隔离和无家可归；

意味着人权的侵犯；意味着地方政府的税收降低；

 专栏5.4  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下国家政党提交报告的职责
Box 5.4 Security of tenure: State party reporting responsibilities under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ICESCR)

所有参与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156个国

家都需要依法每五年向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提

交一份报告，说明他们采取的措施和实践公约权利的过程。其

中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有：

请提供在您的社会中，在住房方面容易受害或者

处于不利地位群体的详细信息。特别是：

1 无家可归的个人或者家庭数量

2  居住在不合适的住房中，并且缺少基本设施，诸如水、

暖气（如果需要）、垃圾处理、卫生设施、电气、邮递

服务等（如果这些设施在您的国家中是普遍的）的个人

和家庭的数量，以及居住环境拥挤、潮湿、房屋质量不

安全，或者有其他影响健康的因素存在的居民的数量。

3  目前的居住地被划分为“非法社区”或“非法住房”

的人们的数量

4  最近五年内被驱逐的人们以及目前缺少针对任意强制

驱逐或其他形式驱逐的合法保护的人们的数量

5  根据支付能力或收入比例，其住房成本高于政府规定

所规定的支付上限的人们的数量

6  仍在排队等待获得住房的人们的数量，平均等候时

间，以及试图减少排队人数的措施，比如帮助正在排

队的人们寻找临时住房

7  已经拥有不同的住房保有权的人们的数量，包括居住

在社会住房或公共住房，私人出租房，或者自有房

产，“违规社区”中等

请提供现存的任何对住房权的实现产生影响的法

律的信息，包括

3  与土地利用、土地分布、土地分配、土地区划、土地

限额、征用（包括补偿金的提供）、土地规划（包括社

区参与的程序）相关的法律

4  与住户的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针对驱逐的保护、住

房金融以及租金管控（或者补贴）、住房可支付性相关

的法律

5  与建筑规范、建筑条例、建筑标准和基础设施供给有

关的法律

6  禁止任何形式歧视（包括在传统社会不被保护群体）

的法律

7 禁止任何形式的驱逐的法律

9  禁止住房、财产投机的法律，特别是当这种投机会对

全社会住房权利的满足造成负面影响的时候

10  为居住在“非法社区”中的人们提供合法地契的法律措施

资料来源： Neuwirth, 2007

 专栏5.5  实现住房权利的过程评测
 Box 5.5 Measuring the progressive realization of housing rights

联合国住房权利计划是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

级专员办公室（OHCHR，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的联合倡议。这个计划设立于2002年，其目的在于支

持政府、民主社会以及各国人权机构逐步或者全部实现适足住房权。以

此为出发点，这个项目一直致力于研究出一套关于住房权利的指标，以

促进对住房权利实现过程的监测和评估。

相关指标是建立在各国提交报告的国际法律义务（参见专栏5.4）和联合

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在其4号通则里的说明的基础上。目前已发

展到了12个住房权利指标，包括宜居性、服务可达性、可支付性、房屋/土
地保有权保障、强制驱逐、无家可归的人口、法律和组织体系。此外，一

个全球的监测和评估机制将会在一些国家投入使用，对这套指标进行测试。

在目前联合国系统内正在进行的联合国人权框架和机制改革中，这

项倡议被寄予厚望。事实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正在扩展这

项倡议，并评估发展一套更广泛的指标以充分利用各国提交报告义务的

可能性，这套指标将会涵盖经济、社会、文化、民主和政治权利。

资料来源：UN-Habitat, 2003e; UN-Habitat, forthcoming; United Nations document HRI/MC/2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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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5.2  贫困城市

人口：贫民窟人

口的增长（1990—

2020） 

Table 5.2 The 
urbanization of 
poverty: The 
growth of slum 
populations 
(1990—2020)

资料来源：
UN-Habitat, 
2006e,pp188, 190

意味着对妇女的暴力；特别是意味着对老年人、残

疾人、孩童和其他弱势群体的严重问题；意味着住

房投资的减少和土地及服务价格的扭曲；也意味着

对好的管理和长期规划的破坏。

而且，住房投资的减少使得住房更容易被非法

入侵，因此可能会降低个人及家庭的住宅安全。而

那些允许（甚至鼓励）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水平

降低，允许（甚至支持）大量的强制驱逐，无法为

这些侵犯人权的行为承担官方的责任，并且不切实

际的希望私人市场可以满足任何收入阶层包括穷人

的住房需求的政府，在实际上促进了这些环境的恶

化。其结果是房屋/土地保有权的保障和社会（国

家）安全都更加恶化。

如果政府和全球的机构都认真地对待安全这一

问题，那么国际安全问题不应该被看成军事力量的

平衡、非法军事入侵、枪杆子政治这样的问题，而

应该是个人、家庭以及社区尺度上的问题。这种观

点是基于人类的安全、人权以及最终的房屋/土地保

有权的保障。如果政府们向往一个安全的世界，他

们必须意识到如果没有房屋/土地保有权的保障及其

相关益处，这样的场景将永远不可能实现。

房屋/土地保有权无保障的规模和影响
SCALE AND IMPACTS OF TENURE INSECURITY

正如上文提到的，在全球范围内没有关于房屋/ 
土地保有权无保障规模的可靠的比较数据，但是贫

民窟不断增加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据联合国人类住

区规划署估算，全球居住在贫民窟的人口数量从

1990年的7.15亿增加到了2001年的9.13亿，而这个

数字预计还会进一步增加。除非千年发展目标的第

11个目标，即想要在2020年前改善1亿贫民窟居民

生活的目标得到实现，否则，贫民窟居民人口的数

量将在2020年达到13.92亿。17实际上，如果不采取

切实有力的措施，这个数字在2030年将会达到20
亿。18然而，全球范围内贫民窟人口的急速增加并

不应该让人们感到吃惊。早在20年前，1989年，一

项类似的工作就得出结论：

如果当前的趋势继续发展下去，那么我

们将会看到新增数以千万计的人们住在质量

非常差的棚户区里，以及由高度剥削的业主

出租的极其拥挤的住房里，我们将会看到新

增数以千万计的家庭被迫离开他们的住所，

我们会看到新增数以亿计的人们在危险的地

方建造住所，并且除了从事违法或者不稳定

的工作外别无选择。许多基本的服务（税、

公共卫生、垃圾处理和健康护理）等的质量

将会进一步恶化，与穷人和被污染的居住环

境有关的疾病将会增加，包括那些由环境污

染和有毒废弃物导致的疾病。19

如表5.2所显示的那样，发展中国家是贫民窟

居民的主要来源。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南亚，

城市居民中贫民窟居民的比例最高（分别是72%和

59%）。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中的一些国家，超过

90%的城市人口居住在贫民窟中。尽管环境不同，

但是绝大多数居住在棚户区、废弃建筑或其他不宜

居住住房的人们都不享有正规的使用权保障，以及

基本的水电等服务设施。

表5.3粗略估计了世界范围内房屋/土地保有权无

保障的城市人口规模。尽管数据只具有参考意义，

但是它确实提供了关于各种形式的房屋/土地保有权

无保障以及地区差别的近似的规模。表5.3中显示，

超过1/4的世界城市人口经历了不同水平的房屋/土地

在全球范围内

没有关于房屋/土地

保有权无保障规模

的可靠的比较数据

超过1/4的世界

城市人口经历了不

同水平的使用权无

保障

贫民窟居民人口总数（单位：百万） 贫民窟人口占城市人口的百分比

1990 2001 2005 2010 2020 1990 2001

世界平均水平 715 913 998 1246 1392 31.3 31.2

发达地区 42 45 47 48 52 6.0 6.0

转型国家* 19 19 19 19 18 10.3 10.3

发展中地区 654 849 933 1051 1331 46.5 42.7

北非 22 21 21 21 21 37.7 28.2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101 166 199 250 393 72.3 71.9

东亚 151 194 212 238 299 41.1 36.4

南亚 199 253 276 308 385 63.7 59.0

东南亚 49 57 60 64 73 36.8 28.0

西亚 22 30 33 38 50 26.4 25.7

大洋洲 0 0 1 1 1 24.5 24.1

*独立国家联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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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有权无保障，尽管无保障的程度有很大差别，例

如，发展中国家的许多租房者享有比其贫民窟居民

更高水平的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

国家水平上的情况也与此类似，巴西主要城

市中40%-70%的人口居住在非正规的社区里，南非

58%的家庭都没有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20柬埔寨

的情况值得特别注意，因为所有在红色高棉政权崩

溃之后返回金边的人们都住在棚户区里：

1979年，当人们刚开始从丛林里回到空

荡荡的、破落的城市里时，他们在空的建筑

里露营，生起明火，煮熟米饭。当所有房子

和公寓都被占据之后，新来的人们就在任何

他们能找到的空地盖房子，不论是在河岸，

还是在铁轨旁边，或者是在建筑之间的空

地，或者是在屋顶。21

为了改善这种情况，并为居民提供房屋/土地保

有权的保障，1992年通过了一项新的土地法，并在

2001年修正。其结果是，任何人只要他们对一块土

地的绝对占有时间不少于五年，就有权获得明确房

屋/土地保有权的地契。22

有权获得明确的地契和实际获得了地契，实际

上是两件不同的事情。许多居民，特别是穷人，也

许有合法的资格取得地契，但是却不知道他们的合

法地位，也不知道取得地契的程序。许多机构在进

行努力的普及，但是他们没办法覆盖全国所有面临

驱逐的家庭。即使是那些明确知道自己的权利并能

够提出要求的人们，他们也还有其他的障碍：“腐败

使得土地地契难以获得，一个地契的申请可能需要

额外支付政府官员200-700美元，这个成本对许多人

来说都非常高”。23更进一步，即使他们明确自己的

权利，提出了要求，得到了官方文件，这也并不意

味着他们得到了保障。2006年10月，澳大利亚的一

个时长半小时的电视纪录片讲述了柬埔寨许多城市

居民面临的无保障。（参见专栏5.6）
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房屋/土地保有权无保

障并非只存在于城市。在农村，农业用地是超过

5亿人口的唯一收入来源。他们中的将近一半都因

为其佃农地位而遭受着不同形式的房屋/土地保有

权无保障，因为他们没有土地，或者是因为其土

地管理系统不完整而且存在功能障碍，且不适用

于当时的环境。24此外，印度等国家快速的经济发

展—导致城市空间扩张—造成了大量农田的

流失和随之而来的农民迁移、非法占地以及不断

增加的房屋/土地保有权无保障。中国自1980年代

中期以来，城镇周边的大量农业用地有效地进入

了城市土地市场。251986年到1996年间，中国有31
个城市其土地面积扩张了50%，大部分都来自农业

用地。

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的问题不仅存在于发展中

国家，在许多较为富有的国家里，我们也能在很多

方面明显的发现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的恶化。（参

见专栏5.8）在英国，由于成本的提高和购买者支

付能力的下降，能够进入房地产市场的人们越来越

棚户区居民 租房者 其他 总计

南非 8 16 6 29

非洲其他地区 13 30 7 50

中国 5 2 8 15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不包括澳大利亚） 7 26 9 41

中东 8 28 6 42

西欧 2 19 4 25

北美和澳大利西亚 1 10 4 16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 11 17 6 34

世界平均水平 7 17 4 28

 表5.3  不同地区

城市房屋/土地保

有权无保障情况

（百分比）  

Table 5.3 Urban 
tenure insecurity, 
by region 
(percentage)

资料来源：Flood, 
2001

 专栏5.6  房屋/土地保有权何时得到保障？柬埔寨金边第78组
（Group 78）社区的驱逐

 Box 5.6 When is tenure secure? The eviction of the Group 78 community 

in Phnom Penh, Cambodia

居住在柬埔寨金边的第78组社区的居民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一直

住在这里，而且也能够提供证据证明他们享有1991年土地法第30条所要求

的“平静而没有争议的土地保有权”。许多居民都有地方当局发放的文件，

证明他们对土地的合法占有。因此他们明显地满足了土地法的要求。但

是，当他们在2004年申请正式地契的时候却被拒绝了。为此，他们上诉到

了全国地籍委员会（National Cadastral Commission）和国家土地争议解决

机构（National Authority on Land Dispute Resolution），但是上诉失败。失

败的原因是他们的土地必须“对城市美化和发展有所贡献”，在2006年，

第78组社区的居民被地方当局告知需要搬迁到该市的郊区。

土地法的确提供了为公共利益所需要的土地征用，“但是所谓的‘美

化’的理由是否能满足这一要求值得怀疑。如果这种说法可以被接受，

那么这种模糊不清的措辞将会使公共利益变得毫无意义”。对这一驱逐

更合理的解释，是他们这片土地价值的不断上升。伴随着土地价格泡

沫，土地价格自2000年来翻了七倍，很可能出现了腐败。美国驻柬埔寨

大使发现了这样的情况：

这里有太多的土地争端，太多的有钱人和贪婪的公司。财

富是繁荣和自由的关键，人们一旦无法保障自己所有的东西，

那么其他的一切都将土崩瓦解。腐败对任何事情来说都很关

键，无论程度怎样。我从未听说这里有哪一位腐败的官员曾真

的入狱—当然，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在执政党里。

资料来源: ABC TV, 2006; Bristol, 200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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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26在美国，数百万的租房者没有足够的保障以

抵御驱逐。而且在美国面临驱逐的人们没有辩护的

权利。所以，美国的驱逐租客的规模要比租客享有

法律代理权的情况大得多。27根据官方的数字，每年

在纽约市发生的驱逐租客的情况就多达25000次。28 

《经济学人》杂志公布了一系列国家每年的房价数

字，显示出在过去15年间，房价上涨的趋势（尽管

现在在许多国家已经受到管制）导致了越来越多的

人无法实现自有房产，特别是在城市中心地区。29

这些案例无关国家贫富，只是当前世界房屋/土
地保有权保障不足的一个缩影。房屋/土地保有权无

保障的规模和不良住房状况及贫民窟的普遍存在要求

我们采取比现在更多、更好的努力。今天全球房屋/
土地保有权保障赤字的核心存在着政治经济利益和其

他因素，而恰恰是房屋/土地保有权的本质使得形成

全球性运动以确保所有人都能够享有房屋/土地保有

权保障面临着困难。

驱逐的规模和影响
SCALE AND IMPACTS OF EVICTIONS

人们可以从多种渠道感受到房屋/土地保有权的

无保障所带来的真实恐惧或者是具体的后果，比如

使用权保障的

问题不仅存在于发

展中国家

 专栏5.7  中国的房屋/土地保有权
Box 5.7 Increasing tenure insecurity in China

中国，拥有庞大而多样的人口和土地，经历过

动荡的政治和经济改革，正在因房屋/土地保有权

的缺乏保障而苦恼并不奇怪。奇怪的是，中国在历

史上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都能够做到相对来说比较完

善的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而在过去十年情况却

有所不同。

自从1978年宣布要实现四个现代化以来，中国从

封闭的集中管制经济，成功转型为一个高度全球化

的混合经济体，这一成功得益于将土地作为稀缺商

品。虽然可能不完全，但是价格已经准确地反映出

了对备用土地预期的投资回报率。土地价格在过去

的十年里急剧上升，由于法定的和行政的基础设施

的发展控制着土地的分配，农村和城市土地的转移

和转换只不过是在使自身适应现存的和正在出现的

经济压力。城市和工业发展在过去十年里不断向西

扩张，因此原本只存在于沿海快速发展城市及其郊

区的使用权无保障问题已经扩展到全国范围。一些

群体特别容易受到住房保有权无保障的困扰，包括：

	  农民不断涌入城市寻找挣钱的机会，他们所得到

的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非常微薄。大概1.2亿到

1.5亿的农民工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居住在主要

大城市的中心。
	  从前国营企业的下岗职工，或是被雇主买断的

职工。他们居住在住房体制改革早期自己从企

业手中买下的传统的“福利”住房里。
	  非国企职工，他们具有城市居住许可，其收入

不足以获得住房保障。他们有可能是长期居住

在市中心的市民，曾经供职于集体所有的或非

正式的企业，从个人手中租住房子或者租住在

地方住宅当局的保障性住房里。
	  登记过或未登记的城市居民，居住在非正式定

居点（城中村），或危险破旧的住房（危旧房

屋），或者是不符合建筑规范的非法建造的住

房（违法违规房屋）里。
	  城市工人，当他们的房产因为“国家土地征用

权”的力量而被没收和拆毁的时候，他们有足

够的收入或者政治资源来获取合适的住宅。

资料来源: Westendorff, 2007

 专栏5.8  加拿大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的逐渐消失
 Box 5.8 Erosion of tenure protections in Canada

在过去的十年里，房屋/土地保有权的保护这一项省级政府的责任

在加拿大十个省中的大部分已经被侵蚀。以安大略省为例，该省是加

拿大最大的省，容纳了加拿大40%的人口。“发展了50年的房屋/土地保

有权保障立法在1990年代后期被从法律文书上抹去”。1998年，《租客

保护法》（Tenant Protection Act）废除并取代了《业主与租客法》（the 
Landlord and Tenant Act）、《出租控制法》（the Rent Control Act）和《出

租房屋保护法》（the Rental Housing Protection Act）。
之前的法律允许安大略省的自治市在租房供给和可支付性危机期间

拒绝向出租公寓建筑的拆毁或改造发放许可。但是《租客保护法》废除

了这项规定，并提出了“空置房屋开放管制”。实际上，新的立法意味

着当一个住房是空置的，那么其房租可以随意设定。“这导致了房租的

急速上涨，远远超过了租客的收入”。

《租客保护法》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它允许快速和简单的驱逐：租房

者有5天时间来答复驱逐通知。如果没有答复（比如他们不在家，或者没

有意识到他们需要提交书面的交涉意向，或者他们有语言障碍或其他紧急

的事情），房主就可以获得一个无需聆讯的默认许可。一篇关于这项法律

的评论发现，超过半数的驱逐令（54%）最后都以违约令结束。《租客保护

法》导致了多伦多市驱逐令的数量从法律生效时的5000起增加到2002年的

15000起。但是并不是所有驱逐令在最后都导致了驱逐。多伦多预计每年

有3900个租住家庭因为《租客保护法》而遭驱逐（约9800人）。

资料来源: Hulchanski,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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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能力或者没有意愿去改善住房等等。但驱逐这

一事件仍然真实发生着，并伴随有十分严重的后果。

这一部分将概括介绍三种比较主要的驱逐的规

模和影响：强制驱逐、市场导向的驱逐，以及征用

和强制收购。不同的驱逐并不相互排斥，导致这些

驱逐的真实原因也许非常相似。比如，许多所谓的

“公益征用”也许是一种摆脱那些被认为是“发展障

碍”的社区的好办法。导致大规模驱逐的三个主要

原因也会在后面讨论。

强制驱逐
Forced evictions

在过去几十年里，当城市需要“美化”自己，

或者举办国际盛会，或者取缔贫民窟，或者增加国

际公司及城市精英的投资前景时，大规模的强制驱

逐和大量的强制转移就成为政治和发展景观的重

要组成部分。全球房屋/土地保有权保护运动（the 
Global Campaign for Secure Tenure）指出，大部分的

强制驱逐都具有一些共同特征，包括：

	  在住房环境恶劣的国家或城市地区，驱逐更容

易发生

	  被驱逐的总是穷人—实际上富人从来不曾面

对驱逐的问题

	  强制驱逐通常伴随着暴力，并包含了对适足住

房权以及人权的侵犯

	 被驱逐者通常会因此境况恶化

	  驱逐总是会使他们表面上想要“解决”的问题

变得更复杂

	 强制驱逐主要对妇女和儿童会造成负面影响30

强制驱逐直观反映了房屋/土地保有权无保障的

规模，以及无法享受房屋/土地保有权的权利所带来

的严重后果。表5.4列出了过去20年发生的一部分的驱

每 年 至 少 有

200万人成为强制

驱逐的受害者

逐事件，可以看到，一次驱逐就足以切实影响成千上

万的人。稍后会针对三种最常见的大规模强制驱逐进

行讨论，分别是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国际大型活动和

城市美化。其他类型的强制驱逐包括回收被占据的公

共用地以进行私人经济投资，或者是冲突与灾难，以

及城市更新和城市绅士化的措施等。但是最频繁的强

制驱逐，反而是规模最小的：他们几乎无处不在，无

时不有，为无数社区、家庭和个人带来了痛苦。

尽管在调查政府对非正式定居点态度的时候，

强制驱逐肯定是一个例外，但事实上虽然强制驱逐

被广泛认为是对人权的侵犯，却仍然在许多国家大

量的发生着，数百万居民被迫离开家园，还有亿万

居民因为现有的房屋/土地保有权没有保障以及已

经规划了强制驱逐计划的城市和乡村而面临着潜在

的强制驱逐的威胁。绝大部分的强制驱逐都缺乏合

理的法律程序、居民安置、重新分配以及赔偿等手

续。住房权利与驱逐问题中心（COHRE, Centre on 
Housing Rights and Evictions）在过去十年里收集了

世界各地的驱逐案例（参见表5.5）。进行收集数据

的国家有限，而且数据仅来源于直接受到影响的个

人和群体，因此也只收集了比较接近且值得注意的

案例，其数据并不全面。但是，这项数据表明，每

年至少有200万人成为强制驱逐的受害者。绝大多数

居住在非洲和亚洲。

尽管国际人权组织已经为阻止驱逐作了许多努

力，提出了想要授予贫民窟居民房屋/土地保有权保

障的倡议，并达成了驱逐几乎不会带来城市或者国家

的改善的简单共识，但强制驱逐还是在不断发生，并

常常伴随着武力的过度使用，诸如随意拘捕、殴打、

强夺、折磨甚至是杀戮。在一项对孟加拉国、印度、

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南非和津巴布韦等国家在

1995年到2005年之间的强制驱逐的摘选中，住房权利

与驱逐问题中心发现，在这十年间超过1亿200万居民

经历了强制驱逐。尽管所有地区都面临着大规模强制

驱逐的问题，但是非洲的情况在这些年来尤其严重。

一项新的研究表明，在非洲强制驱逐的发生频率已经

达到了传染病的比例，自2000年以来，超过300万非

洲人被迫离开了他们的家园。31一些在这项研究及其

他研究中强调的案例包括：32

	  在尼日利亚，2000年之后，大约200万人被迫离开

家园，数千人无家可归。（参见专栏5.9）。最大的

个例发生在2001年，在彩虹镇，哈科特港（河流

州），将近100万居民被驱逐。在拉各斯，1990年
之后，超过70万居民从家乡和企业被驱逐。33

	  2006年8月，苏丹有超过1.2万人被迫离开达阿

强制驱逐常常

伴随着武力的过度

使用，诸如随意拘

捕、殴打、强夺、

折磨甚至是杀戮。

在非洲强制驱逐的

发生频率已经达到

了传染病的比例

 表5.4  1985年以

来的主要城市驱

逐事件摘选 

Table 5.4 A 
selection of major 
urban eviction cases 
since 1985

资料来源：COHRE 
(www.cohre.org/
evictions);Davis, 
2006a, p102

年份 地点 被驱逐人数

1986~1992 圣多明各（多米尼加共和国） 180000

1985~1988 首尔（韩国） 800000

1990 拉各斯（尼日利亚） 300000

1990 内罗毕（肯尼亚） 40000

1995~1996 仰光（缅甸） 1000000

2000 哈科特港（尼日利亚） 1000000

2001~2003 雅加达（印度尼西亚） 500000

2004 新德里（印度） 150000

2004 加尔各答（印度） 77000

2004~2005 孟买（印度） 超过300000

2005 哈拉雷（津巴布韦） 7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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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姆营（Dar Assalaam camp），其中的大部

分人是因为苏丹内冲突被迁移，住在了首都喀

土穆及其周边的营地里。当局强迫数千人从营

地离开，并将他们安置在沙漠地区，没有干净

的水、食物和其他必需品。目前在喀土穆及周

边有180万的国内流离失所者（IDPs，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s）。34

	  在安哥拉首都罗安达，自2001年开始，至少有

6000个家庭被强制驱逐，家园被毁。这些家庭

没有得到任何赔偿，许多家庭还被执行驱逐的

人偷走了他们的财产，无家可归。

	  自2004年以来，赤道几内亚共和国政府在马拉

博和巴塔计划的城市更新项目已经使至少650个
家庭被迫离开家园。更加令人不解的是，这些

家庭都拥有地契。还有数千居民受到强制驱逐

的威胁。

	  在肯尼亚共和国，自2000年到现在，内罗毕及

其周边至少2万人被迫离开了社区。

	  2006年5月，在加纳阿克拉市的军团村（Legion 
Village），大约800人的住房被毁，而从2002年
到现在，阿格博格博罗石（Agbogbloshie）的大

概3万人受到强制驱逐的威胁。

然而，并非所有有关非洲驱逐的消息都是负面

的，的确有迹象表明，非洲抵抗驱逐的运动在不断

增加。在一些例子里，其支持来自于非洲一个最重

要的人权组织，即非洲人权和人民委员会（African 
Commission on Human and Peoples Rights），它突破

性地认为尼日利亚需要：

……有保护的义务，要阻止房东、开发

商、地主等任何个人或非国家的行为对个人

住房权利的侵害，一旦这种侵害发生，它应

该采取行动以阻止进一步的剥夺，并保证有

法律的制裁。住房权不仅是头顶上的一个屋

地区 被驱逐人口
1998—2000

被驱逐人口
2001—2002

被驱逐人口
2003—2006

总计
1998—2006

非洲 1607435 4086971 1967486 7661892

欧洲 23728 172429 16266 212423

美洲 135569 692390 152949 980908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 2529246 1787097 2140906 6457249

总计 4294978 6738887 4277607 15311472

注：表格中所列的数据来源于住房权利与驱逐问题中心，数据仅来源于直接受到影响的个人和群体，也只收集了比较接近且值得注意
的案例。而且，数据仅收集了60-70个国家（但是这些国家的人口总和约占全世界人口的80%）。因此，这些数据并不能够全面代表强
制驱逐的全球规模。但是毫无疑问，实际的强制驱逐的数量要远远比表格中所列的大得多。

 表5.5  不同地区

遭受强制驱逐的

人口数量估算 

Table 5.5 Estimated 
number of people 
subjected to forced 
evictions by region

资料来源：COHRE, 
2002, 2003,2006

顶，它还意味着一个人能够保有隐私，生活

平静—无论有没有屋顶。35

全球范围内大规模的暴力、非法和武力强制驱

逐的现实，以及针对这一现实越来越强的倾向于人

权的立场的并存，体现出争议的本质：一方面提倡

善治，尊重法律以及人权优先，而另一方面却支持

自上而下，权力至上，减少管理和经济决策中的民

众参与。也许努力将提供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的良

专栏5.9　强制驱逐：尼日利亚的一个案例
 Box 5.9 Forced evictions: A sample of cases from Nigeria

过去的20年里，在尼日利亚，强制驱逐似乎被广泛地用作“城市工

程的工具”以达到消除贫民窟增长的效果（很大程度上是反的）。贫穷

和基础服务及设施的缺乏常常被用以作为拆毁整个社区的辩护。

  1990年7月，拉各斯政府拆毁了超过30万摩洛哥居民的家，宣称该

社区有遭洪水泛滥的趋势，并且“不适于人类居住”。

  2001年，河流州政府强行驱逐了超过100万彩虹镇居民，其理由是

该社区藏匿了过多犯罪分子。

  2005年4月，拉各斯政府强行驱逐了超过3000名摩洛哥居民，并烧毁

了他们的住房，宣称此举是为了帮助一些市民清除不想要的棚户区。

  阿布亚联邦首都城市发展局（Federal Capital City Development 
Authority）为了实现阿布亚总体规划，强行驱逐了数千居民。

  拉各斯政府一直不断的驱逐Ijora-Badias社区，并解释说这是为了帮

助社区摆脱污物、洪水和嫖娼。（参见专栏6.21）

还有其他强行驱逐的案例，诸如：

  2005年1月，在位于lkeja（Lagos State）的Aboru Abesan,联邦住房

和城市发展部拆毁了至少6000居民的住房。

  2005年2月到4月，在哈克特岗的Agip水边社区，大约5000到10000
人因为河流州政府拆毁了他们的家园而变得无家可归。

资料来源：COHRE, 2006, p26; Morka,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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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实践与在人权法下所采取的立场结合起来，是一

种促进房屋/土地保有权的新途径，特别是当这些驱

逐发生的方式与人权明显相违的时候。

而如何减少或者消除所谓的“市场驱逐”也是

一个挑战。

在一些国家，还存在着对非正规经济领域工

作者的驱逐。津巴布韦的净化行动（Operation 
Murambatsvina）（也被称作“恢复秩序行动”），

不仅导致了住房的拆毁，而且还驱逐了大量的非

正规商人，因此加剧了失业状况，也进一步破坏

了国家正规以及非正规的经济。（参见专栏5.14）
孟加拉共和国也存在着对非正规企业的大规模驱

逐，2004年共清除了至少10868个家庭和企业。尼

日利亚则在1996年清理了大约25万的商人、售货

亭以及居民。36

基于市场的驱逐
Market-based evictions

道德家们总是抱怨国际法律无法控制民

族国家的非正义，而面对市场，这个连递送

法院传票都找不到地址的现实，就显得更加

无能为力。市场是个人选择或者单一企业行

为集合的产物，没有提供集体责任的义务。

而责任则是公民和公民机构的首要义务。37

许多国家面临着另一个关键的与收入无关的趋

势，即基于市场的驱逐现象越来越多。尽管没有精

确的数据，但是观察者们已经注意到，这种驱逐在

规模上（比如每年被驱逐的人口和家庭的数量）以

及占全球驱逐事件的比例上都在增加。这里有一个

比较典型的例子，据估计，在卢旺达的基加利，大

约80%的家庭面临着潜在的土地征用或者市场导致

的驱逐。38大部分的市场驱逐都没有被住房组织记

录，因为这些组织更倾向于关注强制驱逐。市场驱

逐是由多种力量共同导致的，包括城市更新、租金

上调、土地保有权程序、私人土地开发或其他开发

的压力、征地措施，以及公共土地被出售给私人投

资者等。当地的房屋/土地保有权规范化改革、住区

升级，以及没有社区组织或适当的社会经济措施参

与的基本服务（比如信贷机构、咨询策划以及社区

层面的能力建设）也可能会造成由市场导致的人口

迁移，从而将住房成本提高到最贫苦的群体无法支

付的程度。如果同时出现了地价的上涨和房屋/土地

保有权规范化导致的市场压力的增加，那么最贫困

的家庭就有可能卖掉他们的房产并到居住成本更低

的地方定居。这种常见的迁移形式就导致了内城的

当 地的房屋/
土地保有权规范化

改革、住区升级以

及基本服务，也可

能会造成由市场导

致的人口迁移

市场驱逐可能

造成新的无家可归

的群体和新的非法

社区

逐渐更新和郊区的低收入者聚集。

许多公共权威认为，基于市场的驱逐是发展过

程不可避免的后果。而且事实上，在提议驱逐和被

迫驱逐的群体之间也常有协商，这就更使得驱逐被

看作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自发的。还有人认为

（虽然大部分情况下是错的），这种驱逐并不违反国

际法律，因此是一种可以接受的政策选择。然而，

有一种观点认为：

将强制驱逐伪装成“协议迁移”通常被

看作是“善治”的实践。从政治上来说，逐

个协商比强制驱逐的风险要小，因为不那么

残忍，所以也不那么引人注目。很多观察者

认为，协商的原则比协商的条件更重要，特

别是在赔偿方面，即使赔偿对居住者不公平

或者有害。39

虽然不论是强制的还是基于市场，所有形式的

驱逐都在人权法律的管理范围内，但是在基于市场

的驱逐里，赔偿更倾向于被当做一个随意的选择，

而不是被迫驱逐者的权利。因为当面对市场驱逐

时，其非正规的房屋/土地保有权地位可能限制被驱

逐者获得赔偿以及安置的权利，那么就更加可能造

成新的无家可归的群体和新的非法社区。即使获得

了赔偿，其赔偿数量通常会被限制为住房的价值，

而不是住房和土地价值的总和，其结果又加剧了社

会隔离。由于缺乏合法的补救措施、合适的安置选

择以及公平合理的赔偿，基于市场的驱逐使得城市

边缘形成新的非正式定居点，并且将会增加城市内

部现存非正式定居点的人口压力和密度。这通常会

导致搬迁家庭住房条件的恶化和住房支出以及通勤

成本的提高。

土地征用和强取
Expropriation and compulsory acquisition

国际人权标准、政府间组织、越来越多的政

府和许多非政府组织都持有这样的观点，即强制

驱逐—或者说任何形式的武力或非法的驱逐—

都会导致严重的人权问题，并且应该被从可接受的

政策中排除。然而，所有的政府和所有的合法体系

都保留着征用或强取私人财产、土地或住房的权利

（例如通过行使“国家土地征用权”）。通常，这些

国家权力在财产的使用方面会有限制。专栏5.10举
出了一些例子，说明只要在“依据法律”的前提

下，国家宪法是如何允许征用私人财产的。如上

的规定在所有的司法辖区都能找到，即使是在《世

界人权宣言》中也包含着类似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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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国家征地和控制财产与住房用途的权利

以及土地和财产权（包括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

的矛盾至今仍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议题。40通过界

定个人和国家的权力范围，才有可能判断哪些导

致驱逐的措施是合理的，而哪些不是。应该注意

到，征用本身并没有被禁止，只是在人权法的概

念下，所有措施都要通过越来越严格的标准来判

断其是否合法。国家的征用权伴随着几个基本的

前提。只有满足以下标准时，才能对住房、土地

和财产权进行限制： 

	 依据法律和正当程序

	 依据国际法的基本准则

	 为了社会的利益，而不是其他个人或团体

	 在成本与目标之间存在相匹配的、合理的平衡

	 提供公正并令人满意的补偿

如果以上的任何一条标准没有得到满足，那么

那些因征地而迁移的人们就有充分的权力来讨还原

本属于他们的家园和土地。中国最近发生的几个案

征用要通过越

来越严格的标准来

判断其是否合法

例说明了“为公共利益”而执行的征地有可能被滥

用。（参见专栏5.11）而在澳大利亚的一个虚构的案

件（参见专栏5.12）则证明了征用在法庭上可以被

成功挑战。

大规模驱逐的主要原因
Major causes of large-scale evictions

以上的部分讨论了驱逐的主要类别，接下来，

我们将详细论述大规模驱逐的三个主要原因，即基

础设施项目、国际大型活动和城市美化举措。

 基础设施项目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正如上文提到的，强制驱逐每年都持续影响着

数百万人，并导致大量而系统的人权侵犯行为。值

得一提的是，基础设施项目是强制驱逐的一个主要

原因。一个观察者指出，“基础设施这个单词，是随

意清除穷人脆弱住处的新代码”。41据估计，1950年
至今，印度因为修筑大坝而被迫驱逐的人口数量达

到5000万。42中国的情况与此相似，自1950年至1989
年，有大量人口因为修筑水库而被迫移民，43其中包

 专栏5.10  征用和强取的法规案例
Box 5.10 Expropriation and compulsory acquisition: Examples of constitutional provisions

马来西亚1957年宪法规定，“根据法律，任

何人不得被剥夺其财产”，“任何法律不得为无

偿强取或者强用公民财产提供依据”。第13（1）
及13（2）条与此相似，1960年，尼日利亚宪法

规定：

任何财产，动产或不动产，不得被

强行占有。在尼日利亚境内，任何财产

的权益不得被强行获得，除非依照法律

（a）支付足够的赔偿或（b）为要求获得

赔偿的任何人提供向当地最高法院提出

财产权益和赔偿数量判决的机会。（第31

（1）条）

1996年，南非宪法也做出一个稍有不同的规定

（第25条），其叙述如下： 

1  除普遍适用的法律，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财

产。任何法律不得允许武力剥夺财产

2  只有在普遍适用的法律规定下，财产才能

被征用：

（a）为了公共目的或公众利益

（b） 支付赔偿，支付赔偿的数量、时间和

方式需要由被征用者同意，或由法庭

裁决

3  赔 偿 的 数 量、 时 间 和 方 式 必 须 公 正 公

平，能够从所有相关情况中反映公众利

益和被征用者利益的均衡，其相关情况

包括：

（a）财产的现有用途

（b）财产取得的历史和财产用途

（c）财产的市场价值

（d） 政府为取得财产进行的直接投资和补

贴，以及对财产进行设备改造的程度

（e）征用的目的

5  国家应该在公平的基础上，采取合理的法

律或其他措施，利用可行的资源，帮助被

征用财产的市民获得土地。

这份措辞谨慎的宪法体现出人权准则在南非

的财产权认可领域内具有格外的重要性。这个规

定试图确保那些在传统上享有权利的群体能够得

到保护，而“财产取得的历史”一词，则是要保

证那些在种族隔离时代被没收的土地被归还的权

利是不容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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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了有记录的几次最大的水坝移民44。最近，据官方

统计，三峡大坝工程已经安置移民超过百万人。45据

估计，每年大约有400万人因为大型水坝的建设而移

民，这主要发生在亚洲。

此外，每年因城市发展和交通设施建设而移

民的人口数量达到600万。46通常这些移民的人们

所得到的赔偿比起所承诺的要少得多，无论是以

现金的形式，还是以就业的形式，这使得许多人

的贫穷状况恶化。通常情况下，直到官方安置工

作结束之后，这些项目的移民安置区域的局势依

然紧张。47

许多政府仍然认为大规模的大型工程可以减少

贫困并增加国家收入。但是这些项目，即使能够带

来一些益处，也依然频繁地导致贫困的加剧以及大

量的移民。阿根廷的一位前总统在提到大型项目时

形容其为“腐败的纪念碑”。48另一个例子是在1990
年代早期的巴基斯坦的卡拉奇。世界银行想要赞助

一条87公里长的高速公路（其中的1/3需要架高）。

该项目不仅因其不合理的设计和昂贵的造价遭到强

烈的反对，而且将会对城市环境造成负面的影响，

导致大量移民，引发城市中心的紊乱，影响城市的

 专栏5.11  城市扩张导致了中国大规模的农村土地使用权转移
Box 5.11 Urban growth causes large-scale rural land seizures and relocations in China

中国快速的城市增长，即城市向农业区域扩

张，是农民因城市发展而移民的主要原因。除了新

的基础设施的发展，还有其他三个显著的原因。

经济开发区
在1990年代早期，许多城市政府都开始向深

圳、厦门、汕头等成功的出口型城市学习以吸引

外资。这就使政府向新的“经济开发区”进行大

量投资。到1996年，这些为建设开发区而征用

的土地里，大约12万公顷土地因为缺乏投资而没

有开发。这其中有大约一半的土地原本是农业用

地，但是已经不可能再转换为农业用途。然而，

经济开发区的数量持续增加，到2003年已经超过

了6000个。

大学城
这是一种经济开发区的变体。地方政府和教

育机构接手郊区的农业用地以建设新的教育和研

究设施。对于主持这类建设的地方官员来说，证

明他们有能力进行宏大建设同时又能显著提高国

内生产总值是获得升迁的关键。对于大学来说，

其吸引力包括共享教育设施和城市网络的规模经

济，现代化的实物产业，更大规模的招生能力，

以及能够从开发区的房地产项目中得到收益的机

会。截至2003年底，已经建设了的50个大学城

的占地面积达到了中国其他所有大学占地面积的

89%。

别墅与高尔夫球场综合体
高档居住区项目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大城市

的郊区成长起来，其中最主要的是320座高尔夫

球场。的确，世界上最大的高尔夫球场—观澜

山，就坐落在深圳的外围，毗邻中国香港。根据

官方统计，在最初建成的200个球场里，只有12
个是合法建造的。2004年11月，国土资源部将高

尔夫球场列为“中国五大非法占地类型之一，其

用地的将近三分之一是非法获取并且没有支付赔

偿的”。

资料来源:　Westendorff, 2007

专栏5.12  Kerrigan 家庭的奋斗史诗
Box 5.12 The epic struggle of the Kerrigan family

1997年，澳大利亚的人气经典电影《城堡》讲述了一个虚构的故

事，故事中的Kerrigan家庭为了抵抗对其位于城市郊区的家园的强制

收购展开了史诗般的斗争。通过律师Dennis Denudo和王室法律顾问

Lawrence Hammill无与伦比的法律策略，最终，高级法院裁决Kerrigan
其社区免受驱逐，其房屋/土地保有权得到保护，完整如初。

《城堡》中的故事当然是大荧幕上的关于住房权的最好的童话故事之

一。故事中，一个自有住房者的小群体抵抗了比自己更强大的公司的征

地，但是不幸的是，尽管在最高法庭面前，关于土地人权准则已经有了

很大的雄辩力，这依然是一个世界规则的例外：住房或居住的公证仍然

非常少见， 
然而，这个故事在澳大利亚非常受欢迎，受众广大，这一事实恰恰

说明了针对强制驱逐的住房权利与自由正在世界范围内被越来越多的承

认。这部电影也把对本土人口土地的剥夺同大企业违背普通民众意愿将

他们强行赶出家园的侵占权力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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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建筑。49在市民组织的强烈抵制下，世界银行撤

销了对项目的支持。

 国际大型活动
International mega events

全球会议、奥林匹克等国际运动盛会等国际大

型活动通常会导致大规模的驱逐。有报道显示，

1988年的奥运会导致韩国首尔和仁川的72万人被迫

移民，50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则导致了大约3万人

移民。Techwood Homes是美国最早的公共住房项

目，但是因为其阻挡了CNN总部与城市中心的“景

观走廊”而被停止出租。800个住房中的一半都被拆

毁，剩余的住房在经过改造之后，只有五分之一继

续保留给穷人居住，但又因为新采用的信用与犯罪

记录审查非常严格，导致许多最需要这些住房的家

庭被排除在外。其他的住房则变成了中上收入家庭

的住所。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筹备成为从大雅典

地区强行驱逐罗马定居点的借口，并最终将数百人

赶出他们的家园。51

为了减少奥运会的负面影响，国际奥委会也收

到来自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方面的敦促，要求其劝

阻举办城市，不要将奥运会作为驱逐的借口，并在

决定奥运会举办权时将移民情况纳入考虑范围。然

而，到今天为止，国际奥委会仍拒绝对奥运会相关

的情况采取任何实际的措施，以促进对住房权的尊

重和房屋/土地保有权的保障。52

 城市美化
Urban beautification

另一个广泛存在的强制驱逐的类型是城市美

化，有时候仅仅是清扫城市，并和引导投资结合

在一起。城市美化本身就是这类驱逐的理由，

并且使驱逐变得合法。2005年5月发生在津巴布

韦的强制驱逐就是一个例子。联合国特使在其所

进行的实际调查报告中，对这一“净化运动”在

人类住区问题的规模和影响描述如下（参见专栏

5.14）：

2005年5月19日，在几乎没有预兆的情

况下，津巴布韦政府启动了一场“清洗”

城市的运动。这是一场被称作净化运动的

“毁灭性”的运动……它开始于……首都哈

拉雷，并迅速扩大到一场全国范围内的、

由警察和军队执行的拆毁和驱逐运动……

据估计，全国大约70万城市居民失去了他

们的家园，或者他们赖以生活的资源，有

的人同时失去了二者。还有240万人受到了

不同程度的间接影响。几十万妇女、男人

和孩子无家可归，没有食物、水，没有卫

生的环境，也没有医疗保健……这些直接

或者间接受到影响的人中，绝大部分都是

贫穷或社会地位低下的群体。而现在，他

们生活在更严重的贫穷和匮乏之中，变得

更加脆弱。53

津巴布韦所发生的驱逐，其独特之处在于其受

到了来自国际范围内各界的大规模的公开反对。也

许这是从未有过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强制驱逐在联

合国安理会上作为对国际和平的安全的潜在威胁而

被反复提起。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联合国秘书长任

命了一位特使（也是第一次）考察津巴布韦的驱逐

项目，并提出补救的建议。这一特使的任命同样也

透露出人们对强制驱逐所涉及的人权内涵赋予越来

越多的重视，特别是大规模的迁移。不过，将来是

否会任命特使到其他国家处理大规模强制驱逐还有

待观察。

缅甸政府在一次特别大规模的强制驱逐中，驱

逐了仰光超过一百万的居民。为了迎接缅甸1996年
在仰光和曼德勒的参观活动，从1989至1994年间，

大约有150万人被赶出了家园，这占高达城市总人口

数量的16%。这些被驱逐者们转移到匆忙之间建好

的位于城市郊区的竹草小屋。54

净化行动在联

合 国 安 理 会（the 
U n i t e d  N a t i o n s 
Security Council）
上作为对国际和平

的安全的潜在威胁

而被反复提起

专栏5.13  因2008年北京奥运会而引起的搬迁
Box 5.13 Forced evictions caused or ‘facilitated’ by the 2008 Beijing Olympics

北京市市长曾说过，为了腾出2008年奥运会的设施建设场地，搬迁

了大约30万人，包括比赛场馆、运动员村、管理设施、绿化空间、交通

线路、游人枢纽和便利设施等。然而，如果将评价2008年奥运会移民影

响的标准扩大，将因为“举办有史以来最好的奥运会”这一宗旨而被加

速、扩大或者促进的城市发展活动也纳入进来的话，其影响将会大得

多。因为在与奥运会有关的建设项目里，有首都交通网络的扩张—包

括机场、地铁、轻轨；前门地区的广泛拆迁和重建；城市东侧中央商务

区的批准和建设；中关村高科技走廊新一轮大量的公共合同和投资；东

二环与东四环中部旧的单位建房的清除，以便在此建设高端居住社区、

奢侈品商业综合体以及娱乐设施；以及大型环境整治项目，包括将首都

钢铁厂迁往河北省等。

据估计，从2001年到2008年这一筹备奥运会的高潮时期，北京大约

有百余万人直接受到了拆迁的影响，这包括北京市长所估计的因为奥运

会建设而移民的数量。与此相比，自1991年至1999年的九年里，拆迁直

接影响的人数是64万，平均每年大概7万人。前奥运时期的年平均拆迁

影响人数几乎是这个数字的三倍（年均20万）。

资料来源: Westendorff,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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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易受到房屋/土地保有权无保障伤
害的群体
GROUPS PARTICULARLY VULNERABLE TO 

TENURE INSECURITY

原则上来看，房屋/土地保有权无保障可能会影

响到生活在城市地区的每一个人，但是实际上，有

些特定的群体比其他人更容易受到伤害。正如上文

提到的，被驱逐的总是穷人，与此相似，穷人总是

最先遭到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缺失所带来的困扰，

并对城市安全和治安造成威胁。另外，许多社会群

体还遭受着各种形式的歧视，这种歧视有可能会影

响他们的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或者使他们容易受

到各种驱逐的危害。

而且，驱逐的后果对某些群体而言更难承受。

下面简单介绍类似群体所遭遇到的一些情况。

城市贫困人口
The urban poor

贫困和不平等始终是因房屋/土地保有权无保障

而受害的关键因素。通常来说，一个人或一个家庭

津巴布韦人民

和政府应该就这次

行动而造成的伤害

坚持追究责任

越贫困，他们可能享有的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越

少。尽管有各种意图终结贫困的活动以及千年发展

目标善意的努力—所有相关指标都显示，世界大

部分地区的贫困程度在增加。同样，全球收入不平

等也似乎达到了自开始衡量以来的最高水平。2000
年，世界上最富有的2%的成年人正掌握着全球超过

一半的家庭财富，其中，仅最富有的1%的成年人就

掌握了全球资产的40%，最富有的10%占据了世界总

财富的85%；相反，全球成年人口数量中，贫穷的

那一半人只拥有全球财富的1%。55

在许多国家，虽然国内生产总值（GDP）水平

有所提高，但这并不就意味着低收入群体的住房和

居住条件得到了改善。事实上，有证据表明，全社

会的经济进步确实会降低社会贫困人口的使用权保

障水平，因为土地价值、房地产投机和投资都会导

致精英阶层财富的增加，因此就增加了穷人获得安

全且可支付住房的难度。比如说，过去15年许多国

家房价上涨，受益者当然是那些已经有房子的，或

者是能够取得贷款的人，同时，数百万人也被价格

上涨赶出了住房市场。

以中国为例，国家经济的繁荣确实显著降低

 专栏5.14.联合国特使对净化行动的建议
Box 5.14 Recommendations by the United Nations Special Envoy on Operation Murambatsvina

联合国为考察2005年津巴布韦大规模强制驱逐

的后果而任命了一位特使，这是历史上的第一位

特使，并且作为一个重要的先例受到了世界人权

团体（the world’s human rights community）的广

泛欢迎。她在报告中的建议被众多评论员认为坚

定而有建设性：

建议1：……津巴布韦政府应该立刻

停止拆毁更多的住房和非正规企业，并为

已经受到影响的人们提供可持续的救援和

重建。

建议2：津巴布韦政府迫切需要促进人

道主义工作，形成有利于穷人的、对性别敏

感的政策框架，并能够在规范的、有利的环

境里，提供使用权保障，可支付性住房，水

和卫生保障，以及小规模的创收活动。

建议3：津巴布韦政府需要立刻修改

已经过时的《区域城镇与乡村规划法》以

及其他相关法律，以促使这些法律的核心

和程序能够匹配当今的社会、经济和文化

现实，能够顾及国家人口的绝大多数，也

就是穷人。

建议5：津巴布韦政府对所发生的事

情负有集体责任。但是，看起来似乎没有

“恢复秩序行动”的概念以及实践的集体决

策。有证据表明，这次行动是基于几个建

筑师不合理的建议展开。津巴布韦人民和

政府应该就这次行动而造成的伤害坚持追

究责任。

建议6：津巴布韦政府在要求市民服

从法律之前，应该做好表率，坚持法律规

则。恢复秩序行动既破坏了国家人权法

律，也破坏了国际人权法律条款，将驱逐

演变成了一场人道主义危机。津巴布韦政

府应该向那些财产遭受非法毁坏的人们支

付赔偿。

资料来源: Tibaijuka, 2005, pp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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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房屋/土地保有权的保障程度。由于近些年来

房价的上升，一部分城市居民没有能力在他们

现在居住的地方购买或租一套新的房子，而新的

以及可以负担得起的租住套房远比所需要的数量 
要少。56

越来越高的房价使得许多低收入群体拥有住

房的梦想越来越远。认识到这一事实，那么房屋

/土地保有权保障将更具意义。在许多情况下，

对于居民来说，享有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远比

占有一栋房子或者得到土地的一纸地契更重要。

最近几年，促进非正规聚居点获取房屋/土地保

有权保障的政策有一个明显的转变，即从常规的

途径转向更加简单、创新、具有成本效益和地方

推动的方式。当政府无法或者不愿意为提高住房

充足水平提供资源，而国家或个人的努力又受到

市民社会和无政府组织的怀疑之时，我们不难看

出，国际组织已经实现了目标，他们将推行房屋/ 
土地保有权保障看作是减少贫困的基石。

租客
Tenants

如果说在城市居民中，有一类特别的群体，他

们被疏于保护，得不到重视，还频频被误解，那么

这一定说的就是租客了。虽然没有确切的数据，但

是世界上租客的数量应该以十亿计。在房屋/土地

保有权保障方面，租客当然要享有不同程度的房

屋/土地保有权保障，以保护他们可以避免一切驱

逐，当然最特殊的情况除外。但是在各国的法律体

系下，租客以及地契持有者享有房屋/土地保有权

保障的权利很少有得到平等对待的情况。然而，如

果从人权的角度看待房屋/土地保有权的问题，那

么很明显，租客、所有者以及一切拥有房屋/土地

保有权的人，不论正式还是非正式，都应该享受到

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的公平对待，以及针对驱逐

的保护。

在规范非正式定居点的过程中，似乎没有正当

理由将租客和所有者或地契持有者完全区别对待。

这种过程应该公平公正，使所有低收入的群体受

益。例如，在肯尼亚，马萨雷4A贫民窟改进计划

（the Mathare 4A slum upgrading programme）因为没

有考虑到改进对租客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的影响，

因而没有达到其目标。57在租房市场上，越来越多的

人意识到，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可以有助于而不是

妨碍长期租房合同的繁荣，而其繁荣又可以反过来

加强居住地区的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以拉丁美洲

为例，房屋/土地保有权无保障的情况非常普遍，这

通常来说，一

个人或者一个家庭

越贫困，他们可能

享有的房屋/土地保

有权保障越少

被认为是导致该地区长期租赁合同非常少见的关键

原因。

在全球人居领域里，租客很少成为讨论的重

点。即便被讨论，在城市发展和贫民窟正规化倡

议，以及冲突后的住房及财产归还方案里，租客也

常常被忽略（甚至被蔑视）。58在被驱逐时，尽管

面对着完全一样的情况（甚至可能包括种族清洗

等犯罪行为），当财产需要被归还时，其措施显然

对那些所有者更有利。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

由代顿和平协议（the Dayton Peace Accords）衍生

出的不动产索赔委员会（the Commission on Real 
Property Claims），像科索沃住房和财产局（the 
Housing and Property Directorate）的归还制度一

样，赋予正式财产所有者和那些对原有家园持社会

占有权的人们以平等的权利，但是它仍然将所有者

放在比租客更有利的位置上，尽管他们被驱逐的缘

由是同样的。59

在调查这一问题的各种政策辩论时，租客及其

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的问题对于如何能够实现所有

人的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也是至关重要的。

例如，有些政策将重点放在对完全房屋/土地

保有权的占有上，认为这是增加房屋/土地保有权

保障60的有效方法，他们倾向于忽略那些不想，或

者不能完全占有土地或住房的人们。但是，要记

住，一个国家的财富并非必然和自有房产人口的比

例有关。例如，在20世纪早期英国国力达到巅峰

时，其人口的90%都是租客。与此类似，如今的租

客也占据着世界上几个最富裕国家人口的大多数，

包括德国、瑞典和瑞士等。这些国家的租客享有坚

实的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保护，在独立和公正的

法庭面前具有强有力的法律基础，这也许是他们在

总人口比例中的高比重和与之相对的政治影响力的

一种反映。

女性
Women

除了越来越多的贫困和不平等之外，对女性的

持续歧视也导致了房屋/土地保有权的无保障以及

强制驱逐。世界银行指出“对土地的控制对女性来

说尤为重要……但是一直以来，女性在获得土地方

面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61在许多（哪怕不是大部

分）国家，传统的法律意味着女性对土地的获得取

决于女性和男性的关系。“女性能够得到土地独立保

有权的合法认可是她们增加资产控制权的必要而不

充分的第一步。”没有独立的认可，加上遗产和继

承权利的歧视，女性一直经历着房屋/土地保有权的

在 城 市 发 展

和贫民窟正规化倡

议，以及冲突后的

住房及财产归还方

案里，租客常常被

忽略

全社会的经济

进步确实会降低社

会贫困人口的使房

屋/土地保有权保

障水平

对土地的控制

对女性来说尤为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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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保障（以及儿童的无保障）。特别是在艾滋病流

行的情况下，丈夫（或父亲）的死亡有可能导致家

庭其他成员被驱逐。尽管国际人权法构建了女性在

住房、土地、财产和继承权上的平等权利，但在权

利实现的政策、决策和操作过程中仍然存在较多障

碍。因此，女性过多地受到性别中立的土地继承方

法的影响，常常无法取得她们的正当权益。（参见专

栏5.15）而且，当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缺失引起强

制驱逐时，女性也会更多地受到影响，正如强制驱

逐问题咨询小组（AGFE,Advisory Group on Forced 
Evictions）指出的：

的确，对于大部分女性来说，家是世界

上最重要的地方。它不仅能遮蔽风雨，而且是

一个工作的地方，她们从这里得到收入；家也

是一个看顾孩子的地方；它提供了躲避街头

暴力的机会。驱逐往往发生在一天的正中，

此时男人们都不在家，女性独自为保卫家园而

奋斗。应对这种抵抗，驱逐者使用的手段有暴

力、殴打、绑架、折磨，甚至杀害。针对女性

的暴力和歧视不仅是驱逐的结果，相反，它们

常常是导致驱逐的原因。家庭暴力迫使妇女离

家出走，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驱逐。在任何情况

下，被迫离开家庭和土地的女性会被进一步剥

夺其经济机会，养活家庭以及独立自主的能

力。在强制驱逐之后，女性往往会经历极端的

抑郁和愤怒。由于缺乏自主权和稳定性，女性

进一步被边缘化。62

举例来说，在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只要女性待

在丈夫或者父母的土地上，她们就可以获得土地，

因为“传统的法律意味着妇女需要通过她们与男性

的关系获得土地”。63因此，在许多国家，一个女性

如果没有和一个男性亲属有正式的联系，是不可能

获得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的权利的。即使在她们的

配偶死亡而她们应该成为实际所有者的情况下，她

们也面对着过多的挑战。（参见专栏5.16）然而，应

该指出的是，在法律上承认女性对土地拥有独立权

利的能力，是增加女性对资产控制的必要的但不充

分的第一步。

其他容易受到伤害的群体
Other vulnerable and disadvantaged groups

在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的领域中，还有其他一

些群体遭受伤害和歧视。这些群体包括孩子（比如

孤儿、弃儿、流浪儿童以及那些受到强迫的童工）、

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及残障者、本土居民、少数民

专栏5.15  遗产继承与性别
Box 5.15 Inheritance and gender

在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土地权利、土地改革或正规化等的一般性

辩论和政策形成过程中，遗产继承往往被当成是边缘问题，或者说是半

独立的问题。然而，遗产继承是女性能够获得土地或者可以接触到土地

最普通的方式之一。在许多国家，一般而言女性不能购置土地或者从土

地改革中获益，所以在大部分情况下，女性要成为土地所有者，只能从

亡故的丈夫或伴侣那里继承。

在大部分拉丁美洲的国家里，与遗产继承有关的问题由民法进行规

范，哥斯达黎加与古巴是例外，他们通过家庭法典进行规范。在巴拿

马、洪都拉斯、墨西哥和哥斯达黎加等国，绝对的遗嘱自由使得未亡的

配偶在独立财产婚姻制度下非常无助。

在巴尔干国家，塞尔维亚黑山共和国继承法（Serbia Montenegrin 
inheritance laws）规定，死者的配偶及子女享有第一等级的继承权，在

他们之间财产应该平等分配。法律还规定，如果死者配偶生活艰难，那

么其对死者的房产或部分享有终生保有权。

在伊斯兰法律的强制规定下，一个人的房产仅三分之一可以被赠予

他人，而剩余部分则必须按照男女所得2:1的比例进行分配。

南非的大部分国家对遗产继承实行传统与法律双轨管理。在莱索

托、赞比亚、津巴布韦等一些国家的宪法依然允许遗产继承采用习惯

法，法庭也曾经有过进行区别对待的判例。除了少量的一些例外，根据

习惯法，财产由男性长子继承，即最年长的儿子成为继承人（如果是一

夫多妻制，那么由地位最高的妻子之长子继承）。

在南非还存在一个尖锐的问题，即因丈夫感染艾滋病而守寡的女

性，其财产常常被夺走，尽管抢占寡妇财产的行为在南非大部分国家都

被认定为犯罪。

资料来源：UN-Habitat, 2006f

专栏5.16  国际法中的强制驱逐和歧视
Box 5.16 Forced evictions and discrimina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针对强制驱逐最具权威的国际文件，即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

利委员会针对强制驱逐的7号通则（General Comment No 7），对于女性

和其他脆弱个人及群体所遭受的歧视进行了如下说明：

女性、孩童、少年、老年人、本土居民、少数民族，以及

其他脆弱的个人及群体，都过多地遭受到强制驱逐的危害。其

中，女性尤其容易受伤害，她们在财产权利（包括自有房产）

以及获得财产或住宿等问题上受到法律或者其他形式的歧视，

而在无家可归时，她们特别容易受到暴力及性侵犯行为的伤

害。协定的第2.2和第3条提出的无差别对待条款向政府施加了

一个新的压力，就是确保在驱逐发生的地方采取适当措施以保

证不涉及任何形式的歧视。

资料来源: 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7, para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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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成员、难民、境内流离失所的人、农民工及其

他。这些群体常常在拥有或继承土地、住房和其他

财产方面受到歧视（参见专栏5.16）。但是本报告并

不去试图描述每一个群体所面临的问题，而是通过

专栏5.17来提供一个案例，讲述中国因城市地区快

速扩张所导致的农民工面临的特殊问题。

灾害与武装冲突之后的房屋/土地保
有权保障
SECURITY OF TENURE IN THE AFTERMATH OF 

DISASTERS AND ARMED CONFLICT

就像特殊群体更容易受到房屋/土地保有权无保

障的危害一样，特殊事件往往也是影响保障的主要

因素。自然或科技的灾害以及武装冲突和内乱每年

都威胁着大量城市人口的治安和安全。这一部分将

重点探讨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和灾害与冲突之间的

关联。

灾害和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
Disasters and secure tenure

地震、海啸、暴风雨和洪水等自然和科技的灾害

常常导致大规模的移民，人们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

土地和财产（参见本报告的第四部分）。20世纪，仅

地震一项就摧毁了超过1亿个家庭，大部分都分布在

贫民窟、廉价公寓地区和贫穷的乡村。64在一些情况

下，被迫移民的人们受到武断的或者非法的阻止，无

法返回并重建家乡，或者尽管想要回到家乡行使房屋/
土地保有权保障的权利，却身不由己地移居到其他聚

居点。

以斯里兰卡为例，2004年年底因海啸而流离失所

的大部分人仍然无法回到原来的家园和土地。65而在

印度尼西亚的亚齐，租客和其他非所有者们还面临着

歧视性待遇，他们不允许返回原先的住房和土地，而

所有者们则可以享受这种权利。住房和财产的归还可

以作为一种手段，确保房屋/土地保有权的保障并促

进因灾难而流离失所的人们返回家园，如果他们希望

的话。

冲突，和平重建和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
Conflict, pace-building and security of tenure

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以及相关的住房、土地和

财产权利的问题，同样出现在冲突及冲突后的和

平重建的环境中。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越来越被认

为是冲突后重建的关键领域。例如伊拉克在被美国

专栏5.17  中国农民工的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
Box 5.17 Security of tenure for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到目前为止，中国农民工，即所谓的流动人口的数量已经达到1.5到
2亿，到2020年，这一数字很可能进一步增长为3亿。随着农民工群体的

扩大，市中心或者工作地点周边可支付的住房逐渐变得稀缺。而溢出的

部分①则在非正式定居点（城中村）或者城市中的村庄寻求庇护。这些

城中村在规模和形式上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曾出现过的城市边缘住区越来

越相似，后者出现于1950年代和1960年代，标志着快速城市化的过程。

1980年代，最早的城中村出现在中国发展最快的几个主要城市的外围

（也就是深圳、广州、上海和北京）。

最初，当城中村越来越大并引起地方政府的注意时，他们的发展

便受到抑制，最终被拆毁。其中最大的，也是最知名的例子是浙江

村。在1995年12月被拆毁之前，浙江村容纳了大约10万居民以及数千

个企业。村子完全自治，建立了自己的保健诊所、供水和卫生系统、

娱乐设施、学校等等。浙江村同时也是当地北京居民的一大福利：北

京居民可以将房子租给村子，也可以购买村子所产出的数量惊人的低

成本的流行服饰。

到2002年，北京的332个非正式定居点居住了超过100万居民。据

2002年人口普查估计，这些居民中大约有80%都是农民工，这个数字今

天还要更大。可以确定的是，中国的许多城市都计划废除或者重建这些

非正式定居点。

在过去的20年间，这些农民工对中国城市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而为他们提供住房的正规住房供应体系却很不完善。即使是在移民政策

相对进步的上海，就业机会及长期雇佣机制也没有将农民工从住房保有

权无保障的困境中解救出来。

毫不夸张地说，只要在城市中，移民就会继续增加。但是这种移

动并非是出于对房屋/土地保有权甚至是便利的需要。在其他发展中

国家的移民安置中，存在着从漂泊者变成本地人的转变趋势，但是

这种趋势在中国的移民中却很少看到。相反，大部分移民还被困在

个人出租房里，或者待在集体宿舍中。对于移民来说，自购房尚不

能实现。

资料来源：Westendorff, 2007

为首的国家占领之后不久，就出现了一系列的挑战

（参见专栏5.18）。自2003年之后大部分挑战都出现

了恶化情况。到2006年12月为止，伊拉克的灾难性

局势已变得更加糟糕，导致了一场住房危机，贫民

窟和棚户住区的数量大幅上涨，将近400万人面临着

迁移。66

伊拉克人民所面临的住房和房屋/土地保有权无

保障问题尤为严重，而这类问题在大部分正处于或

者曾经经历冲突的国家中都普遍存在。因此，解决

住房、土地和财产权利等挑战对于冲突之后的重建

与和平建设是至关重要的。67包括：

房 屋/土 地 保

有权保障逐渐被认

为是冲突后重建的

关键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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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5.18  在被占领的伊拉克，与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相关的挑战
Box 5.18 Security of tenure-related challenges in occupied Iraq

在2003年美国为首的占领伊拉克战争之后不久，出现了一些针对房

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的挑战，包括：

	 住房、土地和财产争端

	 非法及任意的强制驱逐和移民，并且没有任何有效的补救措施

	 无家可归者，以及不合格的住房和居住环境

	 住房、土地和财产的等级以及产权制度

	 未被授权或不合法地占领被遗弃的个人或公共土地、住房和财产

	 在住房、土地和财产权实践上对女性的不平等

	 住房和财产损坏

	 正在进行的住房私有化

	 缺乏明确的制度框架和应对

资料来源: Leckie, 2003a

	  尝试扭转土地撂荒法的应用和其他对法律的任

意应用

	  公平处理难民或者国内流离失所者对土地或住

房的第二占用

	  制定连贯的土地、住房和财产权利的政策和 
法律

	 纠正在冲突期间施行的不成熟的土地私有化

	 扭转在胁迫下做出的土地销售合同

	 保护女性继承土地的权利

	  确保土地的所有者、租客和非正式占有者受到

平等对待68

联合国和其他组织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以

确保这些问题得到全面充分的解决，因为房屋/土地

保有权保障权利的挑战在所有冲突后的国家和地区

都普遍存在，正如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FAO，

the United Nations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所指出的：

提供获得土地保障，是处理紧急的人道

主义需求以及维持长期社会经济稳定的重要

组成部分。获得土地的保障，能够为冲突受

害者提供一个可以居住、种植粮食并赚取收

入的地方。房屋/土地保有权的保障，使人们

不必担心驱逐，从而重建经济和社会关系。

更广泛地说，它可以帮助本地地区和国家建

设经济。它支持长期和平的和谐与繁荣。69

不论大小的国际和平倡议都日益将这些问题看

作和平建设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法治建设不可

房 屋/土 地 保

有权保障是城市贫

困整合的关键因素

或缺的先决条件。然而，要形成这一领域全面的联

合国政策，还有许多工作要做。70因此，一些国家和

地区的居民可以看到，他们的房屋/土地保有权得到

重视并采取了和平行动，但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居

民们面临着和世界各地的冲突受害者们相同的房屋/
土地保有权困境，而他们的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权

利实际上依然被忽视。

日益被接受的“非正式城市”
THE GROWING ACCEPTANCE OF THE ‘INFORMAL CITY’

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无论是在国际层面还

是国家层面，想要实现全世界居民房屋/土地保有

权的保障，非正式定居点和非正式的或者说所谓的

“非法”的城市是关键所在。然而，某种程度上，由

于非正式定居点规模很大，而且要解决这些重大的

政治挑战也缺乏其他的选择，国际社会已经清楚地

认识到，非正式定居点将会继续存在，它们是就业

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而且事实上，它们很可能

在未来几年持续增加。尽管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

司空见惯的棚户区对闲置公共土地的侵占已经基本

停止，非正式定居点的存在仍然是几乎没有人否认

的社会现象。与此相关，为了矫正世界范围内的政

策制定者们忽略非正式城市的做法，“城市权”的说

法正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

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已达成共识，认为就所有

政治问题而言，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是一个适用

于一切的多功能的工具，不论是用于扶贫还是人

权的保护，甚至包括资产和资本的生成。还有舆论

认为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是城市贫困整合的关键

因素，同时，人们也认识到，既然房屋/土地保有

权保障本身就是多维的，它常常在不同国家、国家

内部、城市内部、邻里和街道中甚至家庭中都有巨

大的差异，那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在房屋/土
地保有权保障上是行不通的，也不应该尝试这种做

法。71

人们认识到，解决全球使用权危机的关键需要

从非正式定居点中寻找。与此同时，地方和国家

政府对非正式城市的接受度也越来越高。尽管一

些政府，特别是那些专制或者不那么民主的政府

会违反国际人权准则，可以在一次驱逐行动里随

意驱逐几十万人，但这毕竟是例外。今天，居住

在贫民窟里的10亿人民（参见表5.2），每年面临强

制驱逐的人数比例低于1%。尽管1%的比例依然很

多，但是这个数字至少说明与从前相比，政府们

现在已经普遍接受了非正式城市的必然性，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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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因为）这些城市在许多方面都令法律鞭长

莫及。在大部分情况下存在一种善意的忽视，常

常伴随着成功提供了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和改善

社区的政策。但是这种选择更加积极的政策来压

制事态发展，并影响地方政府行为的方式，常常

带来不可避免的政治后果。72

但是，仅仅是勉强接受非正式或者“非法”的

城市，并不能称得上是在合理应对导致这类社区出

现的社会和经济状况。因为如果法律要反映的是一

个充满秩序和制度的社会，那么现在世界各地的法

律体系都将远远低于它们的预期。排除掉大多数人

口的法律体系一定是不合理的：

……如果大多数人的贫穷使他们不可能

遵守法律，那么法律就是不公正的。如果对

大部分城市居民来说，盖房子或租房子，赚

取收入，获得食物和水等日常生活的基本内

容都是非法的，那么政府明智的举措是变更

法律，或者直接废除这不切实际的法律。城

市法律应该更加灵活，以适应丰富多样的环

境，以及他们变化的速度。73

由于强制驱逐整个社区需要高额的政治成本，

出于这一类等许多原因，政府实际上往往可以轻松

地置之不理，允许这种非正式城市存在。然而，当

越来越多的居民受环境所迫，通过法律之外的途径

寻找住房时，负责任的政府所做的不应该仅仅只是

简单接受这个事实。他们应该积极寻求与他们所负

担的人权责任相匹配的方法。政府需要承认，穷人

之所以选择这种方式，是因为合理的住房体系不能

为他们提供可以支付得起，并且在其就业和生计场

所附近的住房选择。

结语
CONCLUDING REMARKS

正如本章所概括的，由于本身的复杂性，房

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的问题往往是多样的，并且常

包含由特殊环境形成的独特属性。尽管房屋/土地

保有权保障存在有不同程度的保护，并且有不同

的形式，但是它应该得到进一步发展，这正是灵

活的政策方法要确保在每个社会的每个人都能够

完全享受其房屋/土地保有权地位，并得到充分的

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所需要的。在某种程度上，

至少在各种关于使用权保障的国际讨论中，这种

灵活性已经在口头上表现得非常明显。而在那些

已经有意识地将使用权保障日益当做人权问题来

对待的国家的层面上，也或多或少已同样明显。

尽管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压力对房屋/土地保有权保

障依然存在强势的威胁，但在众多的发展趋势当

中，试图获得更多的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的趋势

都方兴未艾，对非正式或者“非法”城市的日益

接受也许更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前面的分析告诉我们，要想找到从政治和法

律上将人权法及原则与实践环节相结合，使越来

越多的人能够享受到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这一实

际的、法定的、可操作的人权的方法，是充满挑

战的。很明显，国际人权法认识到，使用权利的

拥有者都享有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的权利，这不

仅是适足住房权的核心要素，也是一系列常常被

忽略但实际上与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息息相关的

附加权利的关键特征。这些附加权利当然应该包

括隐私权、和平享受财产的权利、个人安全的权

利、住房与财产赔偿的权利及其他种种。因此，

我们所需要的是国际和国家层面在政策上对房屋/
土地保有权保障的一种新视角，将住房问题本质上

最好的实践与经验与人权法和实践所能提供的最

好的实践和经验相结合。这种整合的方法将对两

者都有益，并且最终会使当前无法享受房屋/土地

保有权保障的上亿城市居民获益。下一章将对这

种整合视角的内容进行探究。

尽管房屋/土地

保有权保障存在有

不同程度的保护，

并且有不同的形

式，但是它应该得

到进一步发展

国际人权法认

识到，使用权利的

拥有者都享有房屋/
土地保有权保障的

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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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房屋/土地保有权无保障的政策应对

Chapter6

POLICY RESPONSES TO TENURE INSECURITY

第五章简要概述了土地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问

题，还介绍了许多与其相关的复杂定义，以及多种本

土化的诠释。该章还研究了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的

规模和影响，未被普遍接受的原因，以及受房屋/土
地保有权保障状况影响尤为严重的社会群体，其中重

点关注了那些由于强制驱逐、以商业为目的的驱逐，

以及由于其他原因包括武装冲突和灾难而被赶出家园

的人群。其分析的结论覆盖了发展中世界的大部分地

区，介绍了在这些地区发生的强制驱逐等非法和非正

式行为，这些行为在非法城市中越来越被普遍接受。

目前有四分之一的人类居住在这些“非法城市”中，

他们房屋/土地保有权的保障状况相当糟糕。

正如第五章所示，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是复杂

和多面的，很难纯粹用正式或非正式的、合法或非

法的、现代或传统的法则来定义。联合国自有史以

来已经努力克服了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的复杂性问

题，在早期联合国为了拥护和平、安全、人权和减

少贫困所做出的广泛努力中，应对房屋/土地保有权

保障的复杂性是其中之一。虽然在早期时候，农村

地区比城市地区获得了更多的关注，例如1950年采

用的土地改革决议谈到“土地保有权体系”阻碍了

经济发展，并“因此降低了一部分人的生活水平，

特别是农民和租户”。该决议还敦促各州研究土地改

革的合适形式，采取“促进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和

提升农民、租户的福利”的措施。1

争论自1950年以来变得愈发激烈，对这一问题

的共识，特别是针对城市土地探讨最佳的解决办法

日益明确。目前通常将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问题作

为一个核心问题来研究，它不仅关乎可持续人居和

城市政策，也是对人权的基本关注。这一研究范围

日益变广，覆盖了居住权等其他权利，还有一些政

策和法律的重要关注点等方面的内容，这有助于产

发展中国家城

市的大多数人生活

在一个统一体中，

在这里，他们住房

的某些方面是合

法的，而另一些则 
不是

生更完整或更多维度的土地保有权保障的方法。反

过来，这可以帮助政府制定出更精妙、实用和适当

的措施，旨在确保更多的城市（和农村）居民的土

地保有权都能够得到充分的保障。

正如第五章所论及，城市的土地保有权有很多

种类，从基于法定的、习惯的或宗教的合法类别，到

一些非法类别，诸如非法强占土地、未经授权的土地

细分和违反官方规范的房屋建造。在实践中，这意味

着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中的大多数人生活在一个统一体

中，在这之中他们住房的某些方面是合法的，而另一

些则不是。这样一个统一体的存在对于开发和城市政

策的实现来说有着强烈的影响：“必须识别乡镇或城

市中法定的、习俗的和非正式的房屋/土地保有权类

别范围，进而预期城市政策对拥有不同形式房屋/土
地保有权的土地的影响”。2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已采

取了一系列政策来解决土地保有权保障的问题，改善

了世界上非正式定居点中常见的凄惨生活条件。

在第五章基础上，本章讨论了国家和地方政府、

国际组织和公民社会如何尝试通过政策和法律措施来

应对土地保有权无保障的问题。其中研究了关于土地

保有权保障问题的几个关键政策和立法，包括提升和

规范、赋予名衔和合法化、土地管理与登记、免于强

制驱逐的法律保护，以及解决房屋/土地保有权益保

障的暴力问题等。随后对民间团体和国际组织扮演的

角色和它们的潜在贡献进行了讨论。最后一部分深入

探讨了南非、巴西和印度三个国家在政策和人权方面

解决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的问题。

改善与规范
UPGRADING AND REGULARIZATION

在发展中国家，外界对非法定居点进行的最

各国政府和国

际机构已采取了一

系列政策来解决土

地保有权无保障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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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的应对政策也许是贫民区改造和土地保有权

益规范化。这一过程若能成功执行，便可以为居

民提供更好的基础设施、城市服务和房屋/土地保

有权保障。贫民区改造和千年发展目标（MDG，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一致，目的是改善贫

民窟居民的生活条件（参见专栏6.1）。城市联盟发

起的“建立无贫民窟城市”倡议，直接关系到这一

目标的量化，3它已经制定出一套进行贫民区改造项

目的基本准则（参见专栏6.2）。
目前，相比重新安置和强制驱逐改造而言，就

地改造被视为一种更好的选择。事实上这一点似乎

存在广泛的共识，即贫民窟的强制驱逐、贫民窟拆

除和随之而来的贫民窟居民重新安置会产生更多的

问题。这些行为常常会不必要地毁坏廉价住房，而

这恰恰是城市中贫困人口能负担得起的住房。与此

同时，提供的新住房价格经常令穷人望尘莫及。因

此，结果便是被驱逐的贫困人口把家搬到其他地方

的贫民窟。甚至更严重的会使得贫民窟居民与其就

业资源相距更远。因此：

应该尽可能避免……贫民窟居民的搬

迁，除非贫民窟位于对身体有害或被污染的

土地上，或者贫民窟密度太高以至于新的基

础设施……不能建设。因而贫民区的就地改

造应该有一定的规范。4

当然，规范和改善可以采取各种形式，常常可

见某些方案提供了一些保障措施，但不一定提供个

人完全的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例如，一些规范化

的努力只是承认现状，从而消除人们的被驱逐的威

胁，但是没有对居民提供正规的房屋/土地保有权

保障。这样的努力可能被轻易地完全颠覆，因为它

们往往就政府关心的事情进行积极的政治周旋，而

不是出于它所影响人群的权利与政府进行谈判，因

此它们一般只能提供临时保护，而不能为人们带来

法律认可的权利。规范化的第二种形式是承认各种

形式的土地临时使用权利或占有权利，而没有对土

地保有权提供正式的保障。这是一个相对较强的方

法，它提供了更高程度的保护，不仅承认当前的现

实，还加强了相关定居点居民谈判的可能性。

第三，关于规范化的官方流程越来越普遍，其

承认城市贫困人口获得土地（缺少合法的土地使用

权）以建造房屋的流程的合法性。这种方法着重于

土地所有者和居民之间的谈判，而不是通过政府监

管的途径。此外，该方法需要简化土地权利登记程

序。这种方法的主要特点是房产“变成了一种政治

权利：建造的权利，‘城市的权利’”。5这种方法的

一个主要部分是当地政府参与批准特定居民区的使

用、位置和布局。

规范化的努力能够保护人们不被驱逐，虽然规

范化只是纯粹的政治性质，不足以成为一种法律保

护，但它有时也会成为各种组织优先考虑使用的方

贫民窟的强制

驱逐、拆除和随之

而来的贫民窟居民

重新安置会产生更

多的问题

专栏6.1  千年发展目标（MDGs）和使用权保障
Box 6.1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s) and security of tenure

千年发展目标（MDGs）的目标7、目标11表达了“到2020年至少1亿贫

民窟居民生活的显著改善”的目标。从监测方面而言，“拥有房屋/土地保

有权保障的人口比例”被选作衡量目标实现的指标之一。其他的指标则与

安全用水、适当的环境卫生设施，以及住宅的结构质量和过度拥挤相关。

千年发展目标是一项重要的尝试，它通过设定全球性的目标以实现世

界一部分贫民窟居民的生活改善。事实上，全球能够认识到这种改善的需

求，以及在监测过程中采纳了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的问题，这是公认的 
进步。

然而，人权框架是基于权利、权益和非歧视的原则，这个目标如何符

合其中的标准呢？很明显，在这样一个拥有10亿贫民窟居民的世界，改善

10%的世界上最贫穷公民的生活必须被视为政府应当实现的最小目标。

此外，贫民窟居民的数量一直在动态地增加。预测表明，即使千年

发展目标的目标7、目标11能够实现，到2020年贫民窟居民的数量也将

增加到大约13亿（参见表5.2）。

专栏6.2  贫民窟改造的必需要素
Box 6.2 Essential ingredients for slum upgrading

城市联盟指出，贫民窟改造包括有关物质、社会、经济和环境的一

系列改善，在城市居民、社区组织、私营部门和地方当局中以合作化和

地方化的形式组织开展。任何成功的国家贫民窟改造项目都已确认包括

以下的基本方面：

1  展示政治意愿：国家和地方政府必须提供愿景、承诺和维持全国改造

所需的领导力。

2  设定国家和城市目标：设定清晰的目标，通过让利益相关者参与规划

和结果监测的过程来确保公共部门的责任。

3  纳入预算：在国家和地方层面把支持贫民区改造作为核心业务。

4  进行政策改革：确保有应对土地、金融和制度框架的必要改革。

5  保证土地市场的开放和透明：改革不公开和不透明的土地市场，因为

这些市场滋生腐败、任人唯亲、对城市贫困人口进行剥削，以及约束

资本市场。

6  调动非公共部门资源：让贫民窟居民自己参与，他们有这样的能力和

兴趣去促进贫民窟的升级改造，私营部门应作为一个风险共担的合作

伙伴而不是一个纯粹的承包商。

7 防止新贫民窟的增长：对未来增长真实预估以促进土地和服务的使用。

资料来源：Cities Alliance，2003，p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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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例如，1970年代在卡拉奇，低收入定居点市政

工程的启动使得房屋建设获得了主要投资，这些投

资是为了规范化的预期目标和获得长期的租赁收

入。然而，在许多定居点，一旦没有了被驱逐的威

胁，人们往往拒绝支付土地产权文件。

卡 拉 奇 市 的 信 德 省 非 正 规 定 居 点 委 员 会

（SKAA，Sindh Katchi Abadis Authority）的工作因通

过独特方法实现规范化而广为流传（参见专栏6.3）。
居民认为消除被驱逐的恐惧感比获得正式的产权文件

更有价值。在许多其他地点也报道了类似的经历，因

为非正式“并不一定意味着土地保有权没有保障”。6

例如，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一些国家，公共的或

传统的土地交付系统可能不会获得国家的正式认可，

然而它们仍然提供相当多的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

通过社区本身和邻里共识所提供的保障感，人们通常

认为比国家提供的官方认可更重要。

圣保罗是巴西最大的城市，这些年市政府为城

市贫民提供了关于土地保有权保障的若干建设性政

策，这些政策结合了前述的各种方法。市政府已经

形成了合法的分配计划，能够帮助贫民窟居民获得

权利，保障家园的使用权。这个计划试图使城市中

一些最穷的社区中的5万个家庭获益。7

消 除 被 驱 逐

的恐惧感比获得正

式的产权文件更有 
价值

专栏6.3  信德省非正规定居点委员会（SKAA）
Box 6.3 The Sindh Katchi Abadis Authority (SKAA)

SKAA负责实施巴基斯坦非正规定居点的改进和规范计划(KAIRP)。
多年来，这个重要的政府扶贫项目面临着诸多限制，而这些已被SKAA
成功克服。限制之一是缺乏改善计划的资金，这迫使SKAA要依靠来自

世界银行和亚洲发展银行（ADB，Asian Development Bank）的大笔国外

贷款。其他限制包括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过多成本、复杂的规范化过程

和缺乏社区的参与。

为了应对这些限制（和其他障碍），SKAA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

打散整个改善和规范化过程，关注用户便利性、透明度、社区参与、负

担得起的租赁利率，以及设计中的弹性。在SKAA看来，成功的低收入

土地供应政策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出发点：

	  低收入人群的收入经常不规律，因此只能以一种灵活、渐进的方式

构建他们的住处。这必须在政策和程序设计中被普遍认可。因此，

传统的标准建设是没有意义的，它常常直接违背穷人的愿望。

	  人们发现了谁应该成为土地分配受益者的方法，这一点至关重要。

只有那些真正需要土地用以自己居住的人应该受益，而那些希望用

土地来投资或投机的人应该被排除在外。

	 分配土地的程序应该是简单、直截了当、透明和有效的。

资料来源：Ismail, 2004

 专栏6.4  社区营造中的改善
Box 6.4 Upgrading with community empowerment

对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在阿富汗、柬埔寨和

斯里兰卡进行的升级项目进行比较分析的结果表

明，提升干预能够改善人们的物质条件，能够建立

一种制度框架使社区以可持续的方式规划未来活

动，进而为人们提供一个“能够带着尊严生活的

有保障的地方”。所有这些项目由联合国人类安全

信托基金（UNTFHS，United Nations Trust Fund for 
Human Security）出资支持（参见专栏1.1），重点是

在社区营造方面使用了一种涉及社区行动计划、社

区发展委员会和社区合同系统的方法。

该项目在这三个国家中对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

具有以下影响：

	  定居点的投资增加（表明在保障与未来前景方

面的可见的提高）。

	  定居点工作中的主动性增加（较大的社区贡献

和警惕性的社区监测）。

	  已注册的社区发展理事会的参与，使占用权利合

法化（这提供了一种归属感、信心和责任感）。

	  社区发展理事会间的对话加强了对强行拆迁的反

对，增加了对一些政策的需求量，这些政策关注

穷人的土地分配问题和土地保有权的正规化。

这个项目已经证明，使用提升作为社区营造的

切入点是有效的，特别是在那些发生过冲突的地

区，社区机构已经变得脆弱和不稳定，而另外一些

社区则不能为保护创造有利的环境。

以阿富汗为例，在项目开始之前，成立了一

个社区发展理事会，但它成立于一个甚至在城市

地图上都没有出现过的定居点，后来它被命名为

Majboorabad 2。这里的居民过去几次面临被军阀

和政府驱逐的威胁，因为两者都宣称其为土地的所

有者。社区建在军事区域的附近，居民由于他们

的“非法”建设活动被罚款甚至监禁。当社区发展

理事会在自治区注册登记，这似乎大大增加了当地

居民的信心。因为这暗示了政府正式认定他们的前

“非法定居点”为一个“非正式定居点”。

资料来源：Balbo and Guadagnoli,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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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和规范化的过程也包括了对非正式部门重

要性的认识以及对非正式都市的逐渐接受过程，

也表明了土地保有权保障政策讨论中的另一个趋

势，即认为基层组织和穷人在解决每天面对的严重

居住问题时负有重要的责任。例如，泰国的Baan 
Mankong（有保障的住房）项目使贫困社区能够影

响国家对城市中的住房、土地保有权和基本服务问

题的解决方案。

项目始于2003年，以基础设施补贴和软住房贷

款的形式直接向贫困社区发放政府援助资金。之后

这些社区负责为改善住房、环境和基本服务做出规

划及实施，并自己管理预算。8

正如第五章所述，虽然土地保有权保障问题和

登记系统的有权使用对贫困社区来说可能是复杂和繁

琐的，但是定居点的就地升级改造已广泛成为改善生

活条件的一个切入点。在许多这样的定居点提升举措

中，当局和社区之间的谈判、对话和交流实际上有助

于在国家层面上去探索和建立更多的人可以接受的、

可行的房屋/土地保有权系统（参见专栏6.4）。

基于社区的改善与规范限制
Limits of community-based upgrading and 

regularization

尽管在今后的几十年里，很难说类似于上述的

那些项目是否一定是明智的政策，但不管成功或失

败，这种方法的出现都是由于国家或市场历史性和

（甚至）结构性的无能，使得在一个给定的社会中难

以给每个人提供安全的、有保障的、负担得起的和

可使用的住房。另外，目前在默认情况下，政府更

多依靠当事人本身，将他们作为唯一的资源和能量

来源，希望能把非正式城市转变成一个人们越来越

希望在这里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在某种程度上，这

种方法提供了很多东西：它可以让人们和社区来决

定他们自己的命运；可以在一个日益民主的城市发

展过程中，确保人们是积极的参与者身份；可以使

人们“能够”建造最适合自身需求和愿望的住房和

社区。

然而，也可以简单地说，无论是国有还是私有

部门都无志于推动法律改革，以及进行一些基础设

施建设和其他投资来改变贫困社区。因此，穷人没

有其他选择，只能组织和联合他们共同的资源，去

改善他们居住的地方。然而，忽视对上升到人力资

产关注层面的贫民窟的保留是不明智的：“从一个认

为贫民窟是犯罪、疾病和绝望的地方这样的极端，

到另一个任由其自生自灭的极端将是十分愚蠢的。”9

在1980和1990年代，人们普遍认识到，国家从许多

从一 个 认 为

贫民窟是犯罪、疾

病和绝望的地方这

样的极端，到另一

个任由其自生自灭

的极端将是十分愚 
蠢的

通过特赦的方

法给土地保有权提

供不同程度的官方

保障，而不是法定

保障

公共供给部门撤出以及公共产品的民营化对贫困和

不平等的增加有着重大影响。许多国家中央和地方

政府的日益软弱（或不作为）意味着国家对人们的

住房、土地和财产权，包括土地保有权保障的监管

和保护愈发缺失。当这与缺乏民主决策、民主参与

和不恰当的监管框架相结合，结果就是我们今天在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看到的城市（例如，越来越多

的人被迫沦落为非正式居民，仅仅是因为他们别无

选择）。在这样的环境中，改善和规范化起到的作用

将很有限。

在一个真正民主国家中的真正民主城市，法治

和人权会蓬勃发展，并且政府会予以严肃的对待。

当然，基于社区的行动的重要性也无可争辩。然

而，过于依赖穷人自身而缺乏相应的政府和国际

社会承诺来发展法律和监管框架则可能是危险的，

这些法律和监管框架应该是合适的、符合问题规模

的，并能够为全国每个人提供土地保有权保障。没

有政府和国际社会的参与只会导致当前贫民窟的增

长趋势一直持续。在土地保有权保障中把社区牵扯

进来是一回事，但过度依赖地方社区的配套政策完

全是另一个问题。

赋名与合法化
TITLING AND LEGALIZATION

在过去的几年里，人们越来越关注通过赋名来

实现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的目标。其主要的论点

是，提供给世界上的贫民窟居民和那些“非法”居

民的房产证明不仅会赋予他们土地和财产的权利，

而且由于他们能够用土地作为抵押，这将帮助他们

获得信贷。10然而，关于完全房屋/土地保有权的争

论点是，它并不是在非正式定居点实现土地保有权

保障的唯一方法。许多国家已经拥有多年的更简

单、更廉价的解决经验。

如土耳其、埃及和巴西等一些典型国家多年来

的经验是官方承认非法定居点，随后通过特赦进行

周期性的合法化（参见专栏6.5）。这种方法通常是

应对政治问题的相当务实的解决方式。此外，这种

方法对土地保有权提供了不同程度的官方保障，而

不是法定保障。但在实践中，相关社区中承认的土

地保有权级别很可能相当高（参见专栏III. 1）。然

而，由于规范化措施不同时进行，这样的合法化一

般不会使人们拥有更多的服务和基础设施，也不会

简化住房、土地和财产权利的登记过程。11

提供完全保有权的土地赋权方式常常与公认的

逆权侵占过程相关（参见专栏6.6）。这是保障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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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有权的一个奖励机制，与制度要求的关联性最

小。受益人只在指定的时间段内拥有和使用土地，

这有一些积极的效果。它可以消除土地过去的所有

者突然出现，宣称土地保有权的风险，同时还能确

保宝贵的土地不被闲置。

此外，它能够确保将土地投资者和投机者排除

在外。巴西通过城市法令将逆权侵占正式化, 赋予

长期住民土地保有权保障，这可以给其他国家作为

一个范例参考，通过这样的努力减少了土地投机活

动，也更容易和更少争议地保障土地保有权。

毫无疑问，通过赋名的方法使住房所有问题正

式化有许多优势，合法化过程中的许多特点都有不

少优点。这种方法能够使得拆迁户把土地保有权作

为从正式金融机构部门获得贷款的抵押，这些贷款

可以用来改善他们的家园或发展商业。此外，这种

方法有助于使当地政府增加城市规划土地的比例，

以更有效地提供服务；它使地方政府能够在税务系

统中整合非正式定居点；它提高了城市土地和房地

产市场的效率。12这种正式化的方法也帮助了贫困家

庭；给他们额外的政治影响力和话语权，从而加强

民主理想；也可能增加土地使用者的投资热情13。

在登记土地保有权采取的法律形式中，赋名被

视为最强有力的一种，名衔通常由政府提供担保。

然而，它也是最昂贵的形式，因为需要对所有宣称

财产的竞争者进行正式的调查和校核。在许多发展

中国家，地方政府可能无法整合所需资源去建立土

地管理和监管框架，也无法建立相应的机构使完全

房屋/土地保有权成为现实。因此许多人士指出，登

记也可以由其他形式实现，比如地契登记，编制二

次使用权利的文件以及证明土地和自然资源归属的

文件。这些可能不会拥有相同的国家支持，但它们

实施和维护的费用很低，而且在地方层面上足以提

供对权利的有效保护。14另外，有人指出确定完全的

房屋/土地保有权可能导致个人和社区之间的冲突，

因为“土地登记具有显著的不完整和不准确性，以

至于在城市或城郊地区对土地赋名可能会加剧纠

纷，纠纷主要集中于谁拥有主要的房屋/土地保有

权”（同见专栏6.7）。15

其他观察人士认为，房屋/土地保有权登记和

赋名的方法在非正式定居点可能不利于一些家庭的

生活，特别是那些法律或社会地位都处于弱势的群

体。最可能承受这些方法带来的负面后果的人群将

包括棚户区的租户或二手租户、不够资格进行规范

化（或赋名）的新成立住户、年轻的单身男女以及

女户主等。此外，这种方法还可能极大地提高租金

水平，这可能会使租户搬到其他更便宜的社区，或

专栏6.5  土耳其gecekondu的合法化
Box 6.5 The legalization of Turkey’s gecekondu

在奥斯曼帝国近500年的统治下，土耳其所有的土地都由苏丹持有。

私人的权利仅仅意味着在特定框架下收税的权利。这个传统在土耳其许

多城市一直延续至今，大片的土地仍然由联邦控制或通过一个古老的被

称为hisseli tapu（共享使用权）（参见专栏III.1）的传统所拥有。然而，

如今这种房屋/土地保有权体系已经过时，共享权利尚未进行分配；大多

数股份拥有者甚至不知道还有多少其他的股东。

在过去的50年里，来到土耳其城市的成千上万的人利用了这个传

统。他们利用了古老的土耳其法律条令：无论谁拥有土地，如果人们连

夜建造起房屋，并在早上搬入，他们是不能够被驱逐的，除非把事情搬

上法庭去解决。这就是为什么土耳其的棚户区被称为gecekondu，意思是

“它发生在晚上”。许多这样的社区在这种状况下发展壮大，有着发达的

基础设施和民选政府。如今，伊斯坦布尔几乎一半的居民（大约600万
人）要么住在棚户区，要么住在他们第一次建造的住房中。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早期的土耳其，Gecekondu侵占土地成了一个值

得注意的现象。到1949年，土耳其政府首次试图通过一项法律规范此类

建筑，要求自治市摧毁那些非法建筑。但是事实证明这一政治决策令人

不满。仅仅四年之后，政府修改了此项法律，允许现有的gecekondu进行

改善，只去强制拆迁新建设的部分。这实际上是土耳其第一个gecekondu
大赦。在1966年，政府再次改写这项法律，使得所有自法律颁布13年以

来建造的gecekondu房子都获得了大赦。同时，他们引入了新的计划来促

进gecekondu替代住房的发展。

到1984年，政府基本上放弃打击已存在的非法gecekondu。政府通过

一项新法律，又给所有现存的gecekondu社区以大赦，并授权可以重新开

发为高密度住房的地区。非法占用公地的人很快意识到，即使没有规划

许可，他们也可以利用这项新的法律。他们开始拆除老式的平房，建设

新的三到四层的钢筋混凝土住房和砖房。1990年，政府颁布了一项新的

gecekondu大赦，基本上又一次接受了所有已建立的非法居住区。

资料来源：Neuwirth, 2007

迫使他们创建新的贫民窟和棚户区。16

实际上，非正式定居点的非正式性使日益增长

的城市人口能够有地方生活。一些观察家指出，在

城市人口持续增长以及城市地区持续扩大的情况

下，在正规的住房市场中潜在新城市居民入住的问

题：“在新城市化地区的这些新进入的城市贫困人口

会受益于城市外围土地市场的正式化吗？”他们面对

的土地保有权问题可能会有一个更严格、更规范和

更具强制执行力的模式。值得怀疑的是，这些住房

市场的新进入者是否已经获得使用信贷的能力，这

是在公开市场以市场价格购买土地（房地产）的必

要条件。

反对向贫民窟居民大规模发放不动产保有权，

最明显的原因也许是它能促进剥削。大多数观察人

逆权侵占是确

保土地不被闲置的

良好机制



第三部分：房屋 / 土地保有权保障140

士都同意这个事实，即“房屋/土地保有权一定是刺

激投资的一个重要因素，它还可以作为开发信用机

制、抵押贷款市场和城市发展税收的基础”。17在当

一个人借钱并将房屋/土地保有权作为抵押品的时

候，问题就发生了。如果“借款人不还款的情况出

现，贷款人可以要求对房屋/土地保有权对应的资

产进行索赔”。18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有功能相对失调

的地区，在这些地方，强大的政客或其他力量可能

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进行土地剥夺。事实上在这种情

况下，名衔的条款可能会降低而不是增加土地保有

权的保障。大家一直讨论，给穷人提供正式的土地

保有权名衔“意味着他们必须……决定从其根植的

团体转变到另一个团体中去”。19在许多国家这并不

明显，因为政府能够为穷人提供更有效的保护，使

他们免除被驱逐的命运，而传统意义上，这些保护

只是通过加入一个家庭、氏族或村庄来提供的。此

外，“经验一再证明，当给予城市贫困人口个人土地

保有权名衔以后，他们会心甘情愿地出售土地或以

其他方式失去土地”。20

也有越来越多的经验和证据表明，“对于增加土

地保有权保障水平、提升住房改造的投资水平，甚

至是增加房产税收而言，完整的、正式的土地保有

向贫民窟的居

民大规模发放不动

产保有权……可能

会促进剥削

地 方 政 府 可

能无法召集所需资

源……使完全的房

屋/土地保有权条

款……转为现实

最有效的……

味着实行增量方

法，把重点放在为

那些生活在非正式

定居点的居民提供

短期和中期的保障

 专栏6.6  逆权侵占
Box 6.6 Adverse possession

逆权侵占是一种法律原则，规定个人或社区若

占有其他人所拥有的土地，只需要符合一定的法律

要求就可以获得包括名衔在内的合法权利，并且逆

权侵占的持有人拥有足够长的持有时间，这段要求

的持有时间可以从5年到20年不等。虽然在不同的

国家和不同的法律制度下可能有不同的具体要求，

但是逆权侵占通常需要对其他人的财产做出实际

的、可见的、排他的和持续的占有，并且常常是怀

有有敌意，并且会败坏名声。一些司法管辖区往往

进一步要求占有要有权利和名衔。简单来说，这意

味着那些试图获得财产使用权的人正在进行排外性

的占用（阻止他人），并如同真是自己财产般公开

这种行为。一般来说，为了获得名衔，占有过程必

须是连续的，并且在一个固定的法定期间内没有来

自合法所有者的挑战或许可。

虽然人们常把逆权侵占与发展中国家非正式定

居点中的非法占用公地过程相联系，这样的事情

也存在于发达国家。例如，英国土地登记处（the 
Land Registry in the UK）平均每年收到2万份逆权

侵占的登记申请，其中75%都是成功的。直到2003
年，在英国法律的约束力下，若非法占有者具备12
年的占有时间，则可以要求对土地或财产的逆权侵

占。2002年颁布的新土地注册法案并没有废除逆权

侵占的权利，但创建了一个机制，相关土地的主人

凭借此机制有权驱逐这些占用土地的人，但是要在

他们获得名衔之前。a

同样，逆权侵占也是美国大多数移民获得土地

的主要机制。b如今，美国各州都保留了这项法律规

定，它能维护租房者获得土地保有权的能力，并要

求租房者在一个指定的时期内能够持续拥有财产，

获得诚信度。C

此外，巴西的城市法令（City Statute）也对逆

权侵占的过程作出了规定（参见专栏11.8），把它作

为一种建立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的

有益方法。这样的权利（称为usucapião）被定义为

有效期内的房屋/土地保有权，即通过在一个法律设

定的时间段内对财产的占有获得，这段时间里其他

人不能有任何的反对意见。d

资料来源：a) Parker, 2003; b) de Soto, 2000; c) Deininger, 2003; d) Imparto, 2002.

专栏6.7  土地赋名程序和内部冲突
Box 6.7 Land titling programmes and internal conflict

土地赋名程序通常包括通过系统化的裁定将土地权利正式化，并对

土地进行注册及边界测量，如果需要的话还要整合边界。虽然这些程序

在特定的背景下有用，但是它们并没有增加确定性，也不能减少冲突。

在某些情况下，这些程序的失败由土地赋名本身带来的分配后果所导

致。由于富裕和更强大的团体想要收购贫穷或者弱势群体的土地，而新

的所有者和国家执法机制无法阻止前占有者的侵犯，这往往导致了长期

的冲突。

这种不满和排斥的状态往往造成政治不稳定环境的周期性循环。当

在民意不满的状态下进行政权更替时，土地的原所有者常会通过暴力行

为、土地入侵或国家认可的拆迁重新要回自己的土地。这一现象违背了

经济学概念，即一旦建立了财产权，就不大有可能回归到公有的状态。

在其他情况下，由于土地保有权规定不能获得国家认可，而是随着政权

的更换具有变化性，那么土地赋予名衔的程序便会引发长期的冲突。在

这些体系中，多个重叠的权利往往以一种不和谐的状态共存，定义和调

整这些程序内部隐匿的纠纷会以公开的冲突形式展现出来。

资料来源：Fitzpatrick, 2006, pp1013–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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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并不重要，或者本身已经足够”。21例如，科伦坡

（斯里兰卡）进行了一项关于引入一条立法使低收入

租户能够购买住房的研究，结论认为居民过于穷困

是阻碍他们受益的主要原因。如果没有外部援助，

不管土地保有权保障的水平如何，他们都无法承担

进行必要改进所需的费用。22其他人指出，重新定

义法制化的目标是可能的，因为土地保有权保障并

不一定需要颁布赋名方面正式的条款，而这也在印

度、印度尼西亚和秘鲁成为认定的现实。23

在某种程度上，所有这些观点都是正确的。很少

有人反对这些宗旨和目标，因为它们致力于为贫民窟

居民的权利提供某种形式的官方认可，而他们目前并

不享受这样的保护。基本问题与其说是目标，不如说

是如何制定并最终实现目标的方式。因此最有效的方

法可能是扩大法律选择的范围。这意味着实行增量方

法，把重点放在为那些生活在非正式定居点的居民提

供短期和中期的保障。发起此类行动最显而易见的

方式是禁止最小周期内的强行拆迁（参见下文）。发布

强行拆迁禁令之后应逐步引入某种形式的法定房屋/ 
土地保有权。24实践再一次证明让在非正式定居点的

居民感知到土地保有权保障比严格的土地法律地位更

重要。

正如上面提到的，处理土地问题及其保有权保

障问题几乎是世界上最复杂的、最有争议的问题。同

时，很少有关于扶贫和性别敏感的土地管理工具来解

决土地问题。因此，虽然已经起草了许多优秀的土地

政策，但是这些政策的实施仍然是减少贫困和实现千

年发展目标的一个巨大障碍。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

发起建立的全球土地工具网络是最近的一项旨在应对

这一挑战的主动性尝试。（参见专栏6.8）。

土地管理与登记
LAND ADMINISTRATION AND REGISTRATION

在试图确保土地保有权规定方案能够最大限度

地惠及城市和农村地区的穷人方面，土地管理和登记

问题也是至关重要的。土地管理可以被定义为：能够

使土地保有权保障条规具有可操作性和可执行性的一

种方式，与赋名相比，它更关注行政方面有关当局如

何协调和管理土地保有权益。这些过程可以包括分配

土地权利、确定土地边界、交换土地的开发流程、

规划、估价以及争议的裁定等（参见专栏6.9）。25

虽然关于土地登记和管理的重要性有很多观点，

但是大多数人都会同意如果将土地保有权保障视为一

种权利，而且想让扩大这种权利享受的追求取得成效

的话，则需要有适当的、负担得起的和简单的新的改

善及管理方式，以及因文化而异的土地和房屋登记及

土地产权边界描述方式。这个普遍看法显然符合全世

界国家中现有的和长期的方法。所有国家都有房屋、

土地和住宅地产登记的系统（哪怕它们已极度过时，

 专栏6.8  全球土地工具网络
Box 6.8 The Global Land Tool Network

全球土地工具网络建立于2004年，它的出现基

于两个目标：在全球范围内增加对于土地问题的认

知水平，并作为支持扶贫和性别敏感型土地管理的

工具；以及根据联合国的建议在选定的国家内应用

这类土地管理工具来提高土地改革和援助的效果。

它的主要目标是:

	  保障土地的连续权益，从最开始承认的土地保

有权到以契约形式来证明土地的保有权和个人

的完全房屋/土地保有权。

	  改善及开发新的相关扶贫工具用于制定土地管

理和土地占有制政策。

	 帮助细分现有的方案和措施。

	 协助加强现有土地管理网络。

	 协调全球的土地问题。

	  协助开发草根阶层可支付的并对该阶层有用的

性别化工具。

	 加强和保障房屋/土地保有权方面知识的传播。

该网络通过合作伙伴开发的一系列创新的、可

支付的、弹性的土地工具发挥作用。分别在以下八

个优先应用领域鉴定了它的实用性：

	  可支付的国家土地档案管理(土地使用权和土

地改革)；
	 土地管理和土地治理；

	 战后社会的土地管理方法；

	 地区、国家和城市级别的土地使用规划；

	 可支付的带有性别区别的工具(例如裁定);
	  可支付的、公平的房地产管理(尤其在艾滋病

毒/艾滋病高发区域);
	 贫困人群的土地征用与补偿；

	 私营部门的扶贫管理框架。

 资料来源：Global Land Tool Network,www.glt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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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不足或缺乏正确的管理）。再次，这种系统在每一

种文化和社会中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更重要的是

这些过程如何进行，能够多大程度上促进房屋/土地保

有权保障，以及是否符合涉及的相关人权问题。

事实上，虽然综合的和定期更新的住房、产权

和土地登记系统几乎从不审查基本人权，但这一系

统仍是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的一个关键因素。通过

登记，使得赐予合法的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成为可

能，房屋/土地保有权和居民权利的记录变得公共

和透明，涉及住房的保有权利都可以得到保护。然

而，目前世界各地有数百万城市居民没有经过正规

系统登记的住房、土地和财产权利。同样数量的居

民依赖非正式的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这可能会给

他们提供一些抵抗驱逐和虐待的保护措施，但可能

不会提供任何类型的可执行权利。如上所述，来自

许多国家的证据表明，相比起那些专注于房屋/土地

保有权名衔的大型条款而言，创造性、创新型的和

过程导向的方法似乎有更大的优势。事实上，目前

在许多国家登记未注册的土地已经被证明是不稳定

的，如果以不恰当的方式进行，它可以迅速从一个

充满希望的态势转变为冲突和纠纷的罪魁祸首。26

一旦土地进行了登记，它便进入了地籍簿和注册

中心；然后这些文件成为权利、城市规划措施和税收

执行的至关重要的工具（参见专栏6.10）。原则上土

地局也可以成为人权工具，在确保充分享有住房权利

和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但事

实上只有通过定期更新的和适当维护的土地登记方式

才可以使得权利获得认可，也因此在争夺房屋/土地

保有权或在有问题的土地上发生争议的事件中获得更

大的执行机会，因为这种方式在正式的和普通的土地

管理系统都可以正常发挥作用。世界银行等强烈主张

登记所有的土地，特别是以往的记录过时或根本不存

在记录的地方：

……这个系统化的方法，与广泛的宣

传和法律援助结合，以确保每个人都了解情

况，提供了最好的方式来保证社会控制和防

止土地被强大的个体瓜分，而后者不仅是不

公平的，也是低效的。27

它还强调了登记城市全部土地的重要性，认为

这是“建立有效的城市管理的一个先决条件”。28

然而需要重点重申的是，土地登记并不会自动提

供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登记

综合和定期更

新的住房、产权和

土地登记系统……

是房屋／土地保有

权保障的一个关键

因素

然而，……土

地登记并不会自动

提供房屋／土地保

有权保障

专栏6.9  高效的土地管理系统的重要性
Box 6.9 The importance of efficient land administration systems

最近一项关于土地使用和土地管理的研究聚焦于暴力冲突

后的农村土地问题，联合国食品和农业组织也对相关的城市地

区进行了调研和观察：

……土地登记本来并不具有反抗贫困的影响，而

且……土地登记的影响结果取决于登记流程设计和管

理体系设计。土地注册系统的建立可以通过综合考虑

语言问题、成本和可行性，并通过记录救济权益问题

来消除穷人和边缘群体对其的偏见。同时还要注意为

该体系建立有效的问责机制来实施土地登记项目,同时

监督机构和争端解决机构也要注意问责机制的建立。

我们的工作展示了这些方法的局限性，这些方法

都假设对穷人的法律保障可以单纯通过提供土地名

衔来实现。而现实中土地登记有不同的形式，当地的

环境也明显不同，而且同一块土地的权利可能存在重

叠。因此，真正的解决方法并不是基于西方模式接受

现有的蓝图方案，而是应该学习怎样在特定的地理历

史环境中去设计土地登记系统，来保证穷人的土地和

边缘化群体的权益。

此外，土地名衔文件和土地登记文件能否提高当

地土地使用者的保有权保障，取决于当地是否有强有

力的体系和机构来支持和保护文件中规定的权益。因

此，能否逐渐丰富完善当地土地问题的解决体系是一

个关键的挑战。

资料来源: FAO, 2005, p27

专栏6.10  什么是地籍簿和土地注册处？
Box 6.10 What are cadastres and land registries?

地籍簿和注册处是关键的土地管理工具：

	 通过土地注册可以掌握土地使用权和土地交易的相关信息。

	  地籍记录了通过调查得到的以及在地图上记录的边界线的相关信

息。它也会记录一些关于测绘的其他信息。地籍为很多其他功能的

实现提供了基础，例如土地利用规划、公共土地的管理和分配、土

地评估与土地税制定、提供群众服务和地图生成。

资料来源：World Bank, 2003b, p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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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实际上导致了资产向富裕的社会阶层进行重新分

配。或者正如一位观察人士所指出的：“随着土地变

得愈发稀少，穷人和弱势群体可能会发现他们的权利

要求被削弱，丧失了对土地的获得能力，这也导致他

们越来越边缘化和贫困化。”29此外，在加纳等已拥有

登记系统一个多世纪的国家，其注册过程的繁琐导致

了很少人真正登记了土地保有权。很多观察家也已确

认了这点，他们指出，由于地方当局的资源匮乏和显

而易见的登记无法跟上土地的发展，在许多国家城市

土地登记在短期和中期内可能并不可行。因此，世界

银行提出，“在土地登记不可行或无效的情况下，可

以尝试建立土地普查，它只是简单记录土地保有权和

产权的要求，并没有法律权威来进行决断”。30

因此，许多人指出需要新的和更适当的土地登记

形式，这反过来又可以促进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的

条款。专栏6.11概述了这种新的和更灵活的方法的主

要组成部分。与登记相关的过程中有许多危险。但在

这样一个世界早已不乏危险，特别是很多人都不能够

使他们的权利甚至让非正式的权利得到适当的认可。

这些机构在补救严重的人权侵犯事件中可以发

挥的重要作用，也许是支持发展适当的住房、土地和

财产登记系统最强有力的证据，这些人权侵犯事件包

括种族排斥、任意征用土地、强制驱逐和其他罪行等

等。幸运的是，这种罪行并不是对全世界所有城市中

的贫民都有害；但又可悲的是，它们非常普遍，与基

于人权的世界格格不入，而且在现实中造成了严重的

后果。重要的是，只有通过记录并且对其合理利用，

流亡者的住房和财产赔偿权利才能得到保障。在波

黑、科索沃、塔吉克斯坦和其他地方发生的强制驱逐

是由种族问题引起的，这已经明确显示了种族消灭者

在试图改变领土的民族构成，并永久防止那些被强

制驱逐出家园的人返回。在行动中种族消灭者使用了

以下所有的方式，包括强行把人们从家园驱逐，没收

个人的住房和权属文件，摧毁房屋、财产和地籍记录

等。虽然过去的十年中发生的巴尔干战争阻碍了国际

社会做出贡献的能力，但国际社会至少明确提出了扭

转种族消灭现状的需要，以及在冲突发生地区确保流

离失所人士的住房和财产赔偿权利。哪怕暂不考虑复

杂的政治维度，只要冲突后出现相关记录，对住房和

财产权利的判决便可以更容易和更公正。

在土地使用权被认真对待的地方，流离失所者能

够重新夺回他们的家园或体会到某种程度的居住公平，

这表明赔偿不会像它在最初显得那样不可行。例如，

科索沃一个重要的赔偿计划是由联合国住房和产权理

事会（United Nations Housing and Property Directorate）
进行协调的，它主要考虑使用权和财产权利，在法律上

对来自2000年以来申诉的省份中2.9万份有争议的住宅产

权进行了明晰确认。到2006年只有6%（1855份）进行了

全面实施。大约68%在三年之内进行了决策。31安理会

第1244号决议（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1244）建立了

联合国驻科索沃（临时管理）使团，高度重视将财产归

还给难民和国内的流离失所者。在科索沃和更广泛的地

区，解决产权问题也被认为是确保恢复法治和刺激经

济增长至关重要的方式。在1999年，早期产权部门的

积极性达到顶峰，那一年建立了住房和财产董事会及其

独立的准司法机构—住房和财产诉讼委员会，它们旨

在实现“涉及住宅财产索赔问题的高效、有效的解决方

式”。32这包括国际冲突后和平建设行动的发展，代表了

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产权归还的重要一步。它构成了

群众投诉处理机制，旨在通过标准化程序的应用，解

决大量的财产索赔问题。

这个过程是以目标为导向的，其程序和规则旨

在促进问题在解决和决策的执行方面获得最佳效

率，它以一种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实行，既满足难

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重返家园紧迫的欲望，同时又

能与公平程序和正当程序保障相符。

免于强制驱逐的法律保护
LEGAL PROTECTION FROM FORCED EVICTION

……近年来强制搬迁和强制驱逐的问题

已经进入国际人权议程，因为它被认为是一

个严重的和具有灾难性的实践，对大量的人

包括个人和集体的基本公民、政治、经济、

社会和文化权利造成了伤害。33

在科索沃，解

决产权问题……被

视为确保恢复法

治……和稳定性至

关重要的方式

专栏6.11  迈向一种新的土地登记系统
Box 6.11 Towards a new approach to land registration

一个新的、更合理的土地注册系统应该包括以下元素：

	 浅显易懂的分步技术流程；

	 一个同时适用于有地籍记录的土地和非地籍土地的土地信息管理系统；

	  一种为大多数人提供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的新方法，在不使用地籍调

查、土地集中规划以及通过产权律师转让土地权力的情况下，通过使

用文件赋予权利以及处理临时居住点和/或民间约定地区的边界问题；

	  一个可供翻阅的记录，记录所在位置的便于访问，记录的用户友好

性强；

	 新技术、管理、法律和概念工具。

资料来源：Fourie, 2001, 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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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讨论常发生在人权组织内，关于完全房屋/
土地保有权和其他形式使用权的条款，与其平行存

在的是对相关问题的各种争论，主要关注强制驱

逐、人权和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等问题对城市贫困

人口的影响。这个过程导致了强制驱逐的做法不再

只作为南非种族隔离的同义词而忽视了其他地方，

而是变成国际社会禁止的做法，并得到人权组织的

广泛重视。事实上，在过去的20年中，强制驱逐问

题已成为一系列国际标准制定计划的主题，越来越

多政府计划中的和已发生的驱逐受到了广泛谴责。

在过去的几年里，一些国家政府由于不能妥当处理

强制驱逐问题，已被联合国和欧洲人权机构选为批

评的对象，这些国家包括多米尼加共和国、巴拿

马、菲律宾、韩国、土耳其、苏丹等。1990年的第

一个声明指出多米尼加共和国政府违反了《经济、

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ICESCR），联合国经

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CESCR）裁定，多

米尼加共和国政府的强制驱逐不仅仅是政府履行义

务的失败，实际上也是违反了国际公认的住房权利

（参见专栏6.12）。
之后的一年里，巴拿马发表了关于强制驱逐的

类似声明，强制驱逐不仅侵害居民获得足够住房的

权利，也损害居民的隐私权和住房保障。随后委员

会裁定，事实上许多当事国已经违反了ICESCR的条

款项。此外，解决强制驱逐问题的国际标准在二十

世纪九十年代大幅增多，无论是适用范围，还是强

制驱逐与人权（特别指住房权利）侵犯的相关度方

面都有很大改进。CESCR关于强制驱逐的声明已经

常规化，在它发出的第一个口号中便宣称“初步看

来，强制驱逐的实例与契约的要求并不相容，只在

最特殊的情况下具备一些合理性，并与相关的国际

法准则一致。”34同样，前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已经宣

布，强制驱逐是“对侵犯人权的野蛮侵犯，特别是

拥有充足住房的权利”，35这一观点在众多场合通过

各种联合国人权机构和其他人权机构都有所反映。36 

最重要的发展发生在1997年，当时CESCR采用了一个

现在被认为是最全面的决策，也是关于强制驱逐和人

权的国际法决策。其关于强制驱逐的“第7号一般性意

见”明显拓展了保护范围，提供居民免于强制驱逐的

保护，比之前的大多数声明更进一步，详细说明了政

府、业主和诸如世界银行机构必须如何做才能避免强

强制驱逐的实

例……只在最特殊

的情况下具备一些

合理性

国家一定要避

免强制驱逐，针对

实施强制驱逐的代

理人或第三方，国

家要确保相关法律

的完善

专栏6.12  驱逐违反国际法
Box 6.12 Evictions as violations of international law

在最初的判决中，一个国家政党违反ICESCR，CESCR做出了一个

著名的决定：

在过去五年中，大规模强制驱逐将近1.5万个家庭的相关信

息已经被委员会成员掌握，被强制驱逐家庭的悲惨生活条件以

及强制驱逐过程发生的悲惨事件已经很能证明其违反了《公约》

的第11条。

资料来源：UN Document E/C/12/1990/8,“对多米尼加共和国最初的定期报告进行观察所得
的结论”,para249

专栏6.13  驱逐是合法的吗？
Box 6.13 Are evictions ever legal?

这可能是根据国际法律在住房权利方面最常提

出的问题。例如，在考虑人权或者人类安全的角度

下，在处理公共土地时，能从政府获得什么以及什

么是法律允许的。实际的情况下，除非拆迁一些居

民点，否则，适当的贫民窟改造计划便不能实现：

	  政府是否有权力（或者需要）强迫人民和社区

从边际土地或危险地区如洪泛地区或易发生山

体滑坡的地区迁徙，而这些都是为人民的健康

和安全考虑？

	  在这方面问题中，政府应该有多大的干预力度？

	  城市中居住在正式和非正式定居点的贫民和其

他居民，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预期得到一个合法

的社会现实，在这里，不需要面对强制驱逐？

	 什么时候驱逐必须为强制驱逐？

“第7号一般性意见”在这方面作出了指导，它持

有避免强制驱逐或者使强制驱逐尽可能少发生的观

点，虽然不是完全禁止强制驱逐，但是它非常明确地

表示不鼓励强制驱逐的行为，而是鼓励去寻求能够代

替强制驱逐的办法。它也为遭受强制驱逐的居民提供

了保障，使他们获得足够的财产或者不动产补偿。

“第7号一般性意见”的第12段，概述了在人权

法框架下允许的强制驱逐类型：

不付租金或者对租赁的房屋进行无理

由的损坏，这些情况下有关部门应该义不

容辞地强制驱逐相关人员，但要保证过程

符合相应法律法规，并根据规定对被强制

驱逐人员进行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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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驱逐，并由此防止对人权的侵犯（参见专栏6.13）。
正如前面提到的，一系列的国际标准、声明和

法律已广泛谴责强制驱逐对人权的侵犯。“第7号一

般性意见”更进一步要求“国家一定要避免强制驱

逐，针对实施强制驱逐的代理人或第三方，国家要

确保相关法律的完善”。此外，还需要国家“确保立

法手段和其他措施是充足的，足以预防和惩戒强制

驱逐，因为缺乏个人或机构提供的保护措施”。37因

此除了政府，私人房东、开发商及如世界银行和任

何其他第三方的国际组织，都承担着相关的法律义

务，如果他们执行强制驱逐，可以预见要承担法律

责任。这一规则显然需要各国政府的协助，确保国

内保护性法规的到位，并且当有人实施了缺乏适当

保护的强制驱逐时，这一规则能够惩罚负责人。

虽然“一般性意见”把保护扩展到所有人，但

是它特别关注备受强行搬迁之苦的群体，包括妇

女、儿童、青少年、老年人、原住民和一些少数民

族。关于妇女的权利，文本中声明：

在所有群体中，无论是法定的还是其他

形式的歧视，女性尤其容易受到伤害，这些

歧视通常与产权（包括房屋所有权）或获得

财产或住房的权利有关，女性的脆弱性还表

现在无家可归时对暴力行为和性虐待的无力

抵抗。38

“第7号一般性意见”曾经在一个规定中声明“驱

逐不应导致个人的无家可归或其他人权变得容易受

到侵犯”。39“一般性意见”使现任政府保证受到驱

逐的人可以选择某种形式的住房，无论是非法还是

合法。这将符合其他条款（即“所有个体都有权得

到任何财产的适当赔偿，只要这些财产是个人的、

真实的，并且受到了影响”，“应该给那些受到驱逐

令的人提供法律救济或规程”）。40因此，如果政府

按照“一般性意见”的规定，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为

面临驱逐而被强迫步入无家可归的境地或经受人权

的侵犯，尽管这是驱逐背后的基本原理。

一些开发项目导致了强制驱逐，该委员会还批

评了在这类开发项目中国际机构的参与，并强调:

……国际机构应该小心翼翼地避免参与

如下项目，例如……违反契约的规定，促进

或强化对个人或团体歧视的项目，或涉及人

群大规模驱逐，却没有提供所有适当保护和

补偿的项目。41

虽然“一般性意见”的整体定位是不鼓励强制

驱逐的做法，但它确实认识到，在某些特殊情况下

可以进行强制驱逐。然而，为了这些驱逐行为能够

合法和符合人权，需要实现一系列漫长的标准（参

见专栏6.14）。
因此，“第7号一般性意见”和它之前及之后的众

多国际标准从本质上认识到，强制驱逐在人权法的框

架下是不可接受的行为。同时现实地来讲，国际法律

文本承认了在真正特殊的情况下，考虑了所有可能的

选择，并与一系列详细的条件一致，某些类型的驱逐

是可以容许的。下面我们转向研究这一问题。

许多国家已经制定了反映一系列标准的国内立

法，如那些出现在国际法中的作为一种实施国际义

务手段的立法，各种国际义务都承认住房权利和使

用权的保障。世界所有区域的国家宪法和代表每个

主要法律制度、文化、发展水平、宗教、经济系统

驱逐不应该导

致个人步入无家可

归的境地，或易受

其他人权的侵犯

专栏6.14  强制驱逐不可避免时应有的保护机制
Box 6.14 Procedural protections when forced evictions are unavoidable

当强制驱逐不可避免而且完全符合国际法律

时，必须保证被强制驱逐居民不会无家可归，而且

还要满足8个先决条件。这些保护机制可能会起到

震慑作用，并导致计划强制驱逐被阻止。这些保护

程序包括：

	  与被强制驱逐居民沟通；

	  在强制驱逐发生前，对被强制驱逐居民给出充

分合理的通知；

	  在合适的时候，拟议强制驱逐的相关信息以及

之后该土地或者住房的用途应该及时公示给被

强制驱逐的居民；

	  特别是在涉及群体居民时，政府官员或者政府

代表在强制驱逐过程中必须在场；

	  实施强制驱逐活动的人员必须进行身份登记；

	  不在特别恶劣的天气下强制驱逐居民，也不在

晚上强制驱逐居民，除非得到被强制驱逐居民

的许可；

	  提供法律救济；

	  在可能的情况下能够给需要的人提供法律援助

以便从法院寻求赔偿。

资料来源：CESCR, “第7号一般性意见”, 第1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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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宪法都明确指出了涉及住房的国家义务。世

界上超过一半的宪法都涉及了在住房领域或专门保

障获得足够住房领域的一般义务（参见专栏6.15）。
如果考虑了与享受住房权利有关的人权，42绝大多数

的宪法都会提及，至少是含蓄地提及住房的权利。

国内法律也越来越认识到权利与房屋/土地保有

权保障的联系。菲律宾共和国的《城市发展和住宅

法》提供了一个示例，表现了国家立法如何应对强制

驱逐的困难，如何提供必要的正当程序以保证驱逐不

是任意进行，并解决被驱逐居民重新安置的要求（参

见专栏6.16）。
其他许多国家的立法里也有类似的规定。下面

的列表包含一个小样本，表现政府通过立法支持房

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的不同方法：

	  巴西：城市的法规建立在“城市的社会功能”基

础之上，保证“拥有可持续城市的权利，即有权

拥有城市土地、住房、环境卫生、城市基础设

施、交通和公共服务，这些可以为当前和未来的

一代提供工作和休闲的机会”（同见专栏11.8）。43

	  法国：1990年“第90/449法案”是关于住房权利

的，它提供了一个案例，展现了国家立法如何通

过公共供给为那些有需要的人提供可支付的住房。

	  印度：1984年“中央邦15号法案”（《贫民窟居

民保护法案》）授予城市中的无地产人民以房屋/ 
土地保有权，这些人曾在规定时间内定居在不

到50平方米的土地上。

	  坦桑尼亚：1999年“土地法”承认了那些居住在

非正式定居点的人的土地保有权。在未规划城市

领域居住的居民，通过有关的土地分配当局来记

录和维护他们的权利，记录被登记在册。关于土

地的所有利益都被认定和记录下来，包括通常存

在于规划用地上的土地权利；城市边缘地区居民

的土地权利和占有权利被充分认可；地方政府准

备和实施了提升计划，居民和当地社区组织也参

与其中。通过适当的成本回收系统，当地的资源

被动员起来以支付这些计划所需的资金。44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1998年“房屋/土地保有权规范

化法案”使很多人得到了宽慰，它用来协商非法

占用公地的人的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问题，也是

给这些人提供充分的法律名衔过程中的第一步。45

	  乌干达：通过为土地上的合法所有者和善意占领

者提供房屋/土地保有权权（包括习惯法房屋/土地

保有权或永久租赁权利，1995年宪法和1998年的

“土地法案”共同授予了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

占用土地的证书也可以根据法律合法获得。46

	  英国：1977年“反对强制驱逐保护法案”创建

了非法驱逐居民离开家园的各种罪行，并提供

了一个例子，展现政府如何保护住房权利免受

不同形式的干涉，除了来自国家的干涉。

解决破坏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的暴力
ADDRESSING VIOLATIONS OF SECURITY OF 

TENURE RIGHTS

……对于违反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

专栏6.15  宪法承认的住房权利
Box 6.15 Constitutional recognition of housing rights

宪法条款从一个横截面揭示了在通常情况下，国家法律可

以承认和保障的住房权利:
美国（第31条）：每个公民及其家庭都有权获得合理的生活

标准，合理的住房水平以及提高生活质量。国家应当提供必要

的措施使这些权利成为现实。

比利时（第23条（3））：每个人都有权享有有尊严的生活……

这些权利包括获得足够住房的权利。

洪都拉斯（第178条）：所有的洪都拉斯人都有权利享有体

面的住房。国家应当设计和实施符合社会利益的住房项目。

墨西哥（第4条）：每个家庭有权享有体面和适当的住房。

法律应当有相应的规定和必要的支持来实现这个目标。

尼加拉瓜（第64条）：尼加拉瓜人有权享有体面的、舒适和

安全的住房来保证家庭的隐私。国家应当帮助实现这一权利。

菲律宾（第13条（9））：国家应当遵守法律规定,并为了公

众利益与私营部门进行合作，制定一个长久的城市土地改革计

划和住房计划，使弱势和无家可归的民众在城市中心和移民安

置区以可承受的成本获得体面的住房和基本的服务。

葡萄牙（第65条（1））：每个人都有权使自己和家人获得

住房，并且住房是舒适的、有着令人满意的卫生标准，并能保

护个人和家庭的隐私。

俄罗斯联邦（第40条（1））：每个人都享有住房的权利。

没有人可以任意剥夺该权利。

南非（第26条（1））：每个人都有权拥有适当的住房。国

家必须采取合理、进步的立法和其他措施来保障这一权利。

西班牙（第47条）：所有西班牙人有权享有体面、适当的

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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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我们的忍受级别仍然过高。因此，我

们顺从地或有一丝忏悔地接受违反这些权利

的行为……我们必须终止那种认为它们在某

种程度上是“自然的”或不可避免的思想和

行为。47

对违反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行为进行预防

和纠正是有效的补救措施，虽然这些措施的发展缓

慢，但是近年来这些权利的严肃性已有了一些提

高，清晰显示了人权和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之间的

直接联系。例如，1997年“马斯特里赫特对相关经

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暴力的准则”明晰了哪种“行

为条例”（参见专栏6.17）和“失职行为” （参见专栏

6.18）会违反ICESCR。基于这些准则，有可能发展

出用于确定国家和地方在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方面

的法律和政策兼容性的框架。

由于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的根基持续增长并在各

个层次愈发突出，因此包括国家、区域和国际各个级

别的法院在内的官方人权机构，正加大力度审查政府

关于房屋/土地保有权益保障的实践。这是一个积极的

官 方人 权 机

构……正加大力度

审查政府关于房屋/ 
土地保有权保障的

实践

专栏6.16  菲律宾共和国的城市发展过程及其住宅法
Box 6.16 The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Urban Development and Housing Act

正常情况下应该不允许强制驱逐或强拆行为的发

生。然而在下列情况下，允许进行强制驱逐或强拆：

	  个人或团体占据危险的区域，如进潮道，铁

轨，垃圾场，河堤海岸线、排水沟以及人行

道，道路、公园和操场等其他公共场所；

	  当政府有资金进行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

	  法院明令进行强制驱逐和拆迁。

在涉及贫困和无家可归的公民的强制驱逐或强

拆中，应做到：

	  至少……于强制驱逐或拆除日期的30天前通知

受影响的个人或实体；

	  就重新安家的位置与受影响家庭或者团体代表

进行充分的协商；

	  在强制驱逐或拆迁过程中，地方政府官员或代

表应该在场；

	  挑选合适的人选进行强制驱逐或者强拆行为；

	  只能从星期一到星期五在正常办公时间，并且

在天气好的时候进行强制驱逐或者拆迁，得到

受影响的家庭的同意除外；

	  不采用重型设备，除非拆除永久性建筑或者钢

筋混凝土建筑；

	  为菲律宾国家警察提供合适的制服，因为他们

站在法律实施的第一线，并遵守适当的防干扰

程序；

	  合理进行再安置，不论是临时性还是永久性的。

资料来源：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1992 Urban Development and Housing Act (Republic Act No 7279), Section 28

专栏6.17  对人民本应享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产生妨碍的“行为条例”
Box 6.17 Violations of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through ‘acts of commission’

政府的直接活动或由于政府对其他实体管理的

不规范可能会妨碍人民该享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

权利。这些妨碍行为包括：

	  正式取消或暂停人民得以继续享受当前经济、

社会和文化权利所必需的立法;
	  主动拒绝特定个人或组织的相关权力，无论是

通过立法还是强制区别对待;
	  通过立法或强制区别对待来剥夺特定个人或团

体的上述权利；

	  积极支持与人民正当享有经济、社会和文化权

利相悖的第三方行为；

	  采用与有关这些权利已有的法律义务明显不兼

容的法规或政策,除非它具有促进社会平等和

帮助最弱势的群体享有社会和文化权利的目的

和效果；

	  故意采用任何倒退的措施缩小上述权利的享有

范围；

	  有计划地阻止或停止人民享有被公约保护的权

利，除非国家遵守公约并在最小的妨碍水平下

进行，或者是由于缺乏可用资源和出于不可抗

力而必须进行；

	  减少或挪用帮助特定群体的公共支出，如果该

行为不是为了人民的上述权利而且没有适当的

措施保障人民的最低生活水平。

资料来源：Maastricht Guidelines on Violations of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Guideline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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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然而也显示了在人类定居点和人权团体之间解

决问题的一个综合方法开始结出果实。这方面大部分

的开创性工作已经由CESCR进行。如前所述，自1990
年以来，该委员会发布了数十个声明，来说明不同国

家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的现状。专栏6.19提供了一个

有关这些声明的综述，提出把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

作为人权的核心问题，给出了这一过程进展的程度。

在所有的……

国家级别的……关

于房屋/土地保有

权保障的审判方法

中……南非法院的

方法最有趣

虽然CESCR进行了很多工作，但是房屋/土地保

有权保障作为人权维度尚未得到那些制定国际和国

家政策的人的广泛理解。

此外，很多法院提出这些关联已经有几十年的

历史。例如，虽然根据《欧洲人权公约》，一个家庭

没有一般权利，因此许多案件都是处理强制驱逐问

题和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问题（参见专栏6.20）。这

专栏6.18  失职对人民本应享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妨碍
Box 6.18 Violations of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through ‘acts of omission’

政府可能会因为失职或者没有承担应有的法律

义务而妨碍人民该享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这些妨碍行为包括：

	  未能按照公约规定采取适当的措施；

	  未能修改或废除明显不符合公约规定义务的法案；

	  未能执行旨在实现公约条款的立法或把相应的

政策付诸实践；

	  未能引导个人或团体等的活动以防止他们违反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未能最大化地利用可用资源以全面实现公约的

规定；

	  未能监督人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享有

情况，包括未能开发并应用相应的评估标准及

评价指标；

	  未能及时清除障碍而妨碍了公约担保权利的实现；

	  未能及时实现公约规定提供的权利；

	  未能满足国际公认的最低标准，而这是在其能

力范围内的；

	  当涉及与其他国家、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的双

边或多边协议时，当局未能考虑到其在该领域

的国际法律义务，这些领域包括经济、社会和

文化权利等。

资料来源：Maastricht Guidelines on Violations of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Guideline 15

专栏6.19  CESCR对各国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情况的评述
Box 6.19 United Nations Committee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CESCR) statements on state 

compliance with the right to security of tenure

加拿大（1993）：CESCR担心在加拿大并不是

所有租户都能安全地享有土地房屋/土地保有权。委

员会建议延长所有租户的土地使用期。

墨西哥（1993）：CESCR建议迅速采纳相应的政策

和措施，旨在确保足够的公民服务、房屋/土地保有权保

障和资源可用性，促使低收入社区能够住进经济适用房。

多米尼加共和国（1994）：政府应该授予目前

所有缺乏保障的居民以相应的房屋/土地保有权保

障,特别是在面临强制驱逐的地区。CESCR指出，

《总统法令358-91》和《总统法令359-91》在某种程

度上与《公约》的规定不一致，委员会会考虑敦促

政府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废除这些法规。

菲律宾（1995）：CESCR敦促政府无限期暂停

非法强制驱逐和强拆活动，并确保所有受到威胁的

居民享有正当的法律诉讼程序。按照CESCR列出的

“第4号一般性意见”的原则，政府应该保障与住房

相关的房屋/土地保有权，并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

包括在适当的时候进行起诉，以停止违反诸如《共

和国第7279号法案》的违法行为。

阿塞拜疆（1997）：CESCR将当事国的注意力导

向收集有关数据，数据是关于强制驱逐实践和颁布立

法的，立法涉及保障租户持有住房保有权的权力。

尼日利亚（1998）：CESCR敦促政府立即停止

大规模的强制驱逐行为并采取必要的措施缓解被驱

逐居民以及贫困租户的困境。针对急性住房短缺问

题,政府应该拨出足够的资源以及进行不懈的努力来

改善这种严重情况。

肯尼亚（2005）：当事国应该发布透明的政策和

程序来处理强制驱逐问题，并确保强制驱逐不会发生,
除非事先咨询会造成的影响以及进行适当的再安置。

资料来源：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www.ohchr.org/english/bodies/cescr/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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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案件和相关案件也出现在许多国家的国家法院决

策中。关于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问题的审判方法有

不同级别，在所有国家级别的审判方法中，南非法

院使用了最有趣的方式。南非许多最近的法院审理

案件例证了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的权利是如何越来

越获得国家级的认可的（参见专栏6.26）。

市民社会对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和
强制驱逐的应对
CIVIL SOCIETY RESPONSES TO SECURITY OF 

TENURE AND FORCED EVICTIONS

近年来，在支持提供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条

款和反对强制驱逐的努力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

际、国家和地方层面的非政府组织的参与。他们的

努力既包括在国际会议和会谈中游说各国政府和代

表，也包括给当地社区提供建议或直接的支持。其

中最著名的非政府组织是亚洲住房权联盟（ACHR，

Asian Coalition for Housing Rights）、 住 房 权 利 与

驱逐问题中心（COHRE，Centre on Housing Rights 
and Evictions）和栖息地国际联盟（HIC，Habitat 
International Coalition），它们在国际层面上进行了很

多年的工作。在国家层面上，非政府组织的努力往

往辅以其他市民社会的参与，包括当地的大学，例

如曼谷的Pom Mahakan等（参见专栏11.6）。
无论是为了建造一座大坝或一条新的道路，还

是在种族消灭的背景下或只是为了改善一个时髦的住

区，强制驱逐行为的实施几乎总是伴随着那些受影

响的人的努力，他们尝试抵制驱逐和留在家园。虽然

在强制驱逐发生之前就去阻止的主动性大多以失败告

终，但是也不缺乏充满激励和勇敢的例子，使得有计

划的驱逐被撤销，人们可以留在自己的房子里。

阻止有计划的驱逐行为的几种策略总结如下。

任何数量的其他例子也可以提供作为参考， 但即使

是这种粗略的审查也显示出，驱逐是可以通过使用

各种不同的措施进行预防的，这些措施都以受影响

的个人和组织的人权为前提：48

  赞比亚。在1991年，由于当地的一个妇女权利组

织，赞比亚妇女和住所行动小组（ZWOSAG）所

付出的努力，约有1.7万个家庭（至少8.5万人）

免于计划性的驱逐。在与政府官员的谈判中，基

于国际人权关于驱逐标准的要求，ZWOSAG能够

从当地政府和住房部长那里获得一个暂停命令，

部长会在国家电视和电台宣布这一暂停命令，并

敦促整个赞比亚的地方政府避免实施强制驱逐。

  尼日利亚。社会和经济权利行动中心（the 
Social and Economic Rights Action Center） 向

世界银行检查小组（the World Bank Inspection 
Panel）提交投诉，试图阻止拉各斯发生的大量

驱逐，这些驱逐源于世界银行资助的拉各斯排

水和卫生项目（参见专栏6.21）。

强制驱逐的行

为……几乎总是伴

随着那些受影响的

人的努力，他们尝

试抵制驱逐和留在

家园

专栏6.20  土地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法律：欧洲法庭的判罚案例
Box 6.20 Security of tenure case law: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在欧洲法庭众多关于人权的判例中，最有代

表性的或许是塞浦路斯和土耳其国家之间的争端

（1976年），这个案例将强制驱逐定位于对“尊重家

庭”权利的侵犯，并提供了对国际公认住房权利的

重点保护。

在Akdivar 及其他人诉讼土耳其的案例中 
（1996），法院判定“毫无疑问，被告故意燃烧原告

的住房及其附属设施……严重侵犯了他们的家庭生

存和住房的权利，同时也对原告的财产权构成恶劣

的侵犯”。

在Spadea和Scalabrino诉 讼 意 大 利 的 案 例 中

（1995），法院判决表示，公共机构顺应房屋申请人

要求，去强制驱逐老年租户，这种做法的失败之处

不是侵犯了和平享有财产的权利—实际上，是不

能为租户拥有居所的权力提供保护。

在Phocas诉讼法国的案例中（1996年），法院认

为，没有人违反《1号法案》的第一条内容，虽然

申请人对财产的享有受到了各种干扰，但这些干扰

归因于城市发展计划的实施，而上述利益是符合大

众利益的。

在Zubani诉讼意大利的案例中（1996年），法

院认为这个关于征用土地的案例，征用补偿耗时太

长，原告拿到全部补偿很有难度，而且情节的恶化

最终导致原告享有的财产权与社会公众利益间没有

做到均衡，被告侵权成立。

在Connors诉 讼 英国的 案 例中（2004

年），法院清楚地表示…当地政府在未提供

相应保障措施的情况下驱逐原告和他的家

人……因此不能以“迫切的社会需要”或是

追求合法的利益为由证明该强制搬迁的合法

性。因此该行为违反了……《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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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西。如第十一章所述，反驱逐运动人士利用

“特殊社会利益区”（专门划作社会住房的城市

地区）作为阻止驱逐的一种方式。此外，国家

住房运动的努力也对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相关

政策有着重大的影响（参见专栏6.27）。
  菲律宾。在驱逐实施之前已经采用了不同的策

略来阻止其发生。除了社区组织和动员、使用

媒体、游说、使用基于国际法的人权讨论和其

他措施等，使用基于1992年《城市发展和住宅

法》的法律策略有时也会取得成功。

  泰国。通过一种称为“土地共享”的驱逐预防技

术，一些驱逐已经被避免或在规模上大大减小，

在那里，一个贫民窟的土地所有者同意就地安置

当前的居民，使大部分相关土地得到充分利用。

  巴基斯坦。城市资源中心定期准备政府计划中

涉及驱逐计划的替代物，作为阻止驱逐的手段。

国际组织对房屋/土地保有权无保障
和强制驱逐的应对
RESPONSE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O TENURE INSECURITY AND FORCED EVICTIONS

最近几年，除了公民社会成员的众多努力外，

一系列的国际组织也越来越关注房屋/土地保有权保

障问题。1999年，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发起房屋/ 
土地保有权保障的国际运动，有两个主要目的：通

过协商而不是驱逐进行贫民区改造；监测强制驱逐

行为和推进土地使用权。到目前为止，该运动已在

世界范围内被引进到城市中，包括卡萨布兰卡、德

班、马尼拉、孟买、金斯顿（牙买加）和瓦加杜古

（布基纳法索）等。

这个活动也促进了许多成员国做出努力，它们

通过与受影响人群及其组织谈判来替代非法拆迁实

践。此外，它支持引入房屋/土地保有权系统，此系

统对城市贫困人口有利，同时对当地土地管理部门

来说切实可行。这个运动建立在一系列组织原则的

基础上，包括保护和提升住房所有人的权利、反对

强制驱逐、保障居民房屋/土地保有权、性别平等、

合作、协商安置、开放土地市场、促进立法改革和

可持续的居住政策、以及土地可及性等。49

国际运动基于鼓励国家层面开展房屋/土地保有

权保障运动工作，国家层面的工作关注能够增加目

前生活在非正式定居点人们享受房屋/土地保有权的

具体步骤。国家层面的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运动的

指导方针50提供了有用的概要，明确了一个成功的地

方活动所需的步骤。例如其中包括同利益相关者的

初步磋商，地方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诊断（包括城

市协议的准备、情况分析和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行

房 屋/土 地 保

有权保障的国际

运动……促进了努

力……通过与受影

响人群及其组织谈

判来替代非法拆迁

实践

专栏6.21  抗议强制驱逐：尼日利亚拉各斯的Ijora-Badia社区
Box 6.21 Resisting forced evictions: The Ijora-Badia community in Lagos, Nigeria

1996年7月, 拉各斯15个贫民窟的居民社区有120
万的总人口，他们了解到作为拉各斯排水和卫生项

目计划的一部分，拉各斯州政府计划将在他们的家

园和附近实施强制驱逐。驱逐行动于1997年开始，

当时推土机推倒了超过2000人的房屋。

在1996年7月，政府宣布进行强制驱逐之前，社

会和经济权利运动中心（SERAC）已经在Ijora-Badia
社区提供给当地居民提供人权知识并改善他们与政

府机构交流的能力的服务。为了减小被强制驱逐的威

胁，SERAC增大了对目标社区的援助力度。SERAC
与社区内的领袖、妇女、青年和协会协同工作，发起

了一系列活动，包括建立一个合法的诊所、建立培训

班，以及在目标社区内外散发相关的消息材料等。对

阻止强制驱逐有第一手经验的其他社区领导人和组织

者也被带来分享他们的经验和经历。

2003年7月29日，经过一系列的磋商和调查，

拉各斯州政府在Ijora-Badia社区内的另一块区域重

新施行强制驱逐行为。然而，现在居民被更好地组

织、动员，并决心保护他们的房屋，拆毁遭到激烈

的抵抗被迫停止。

2003年8月1日，SERAC代 表Ijora-Badia社 区 的

居民提起诉讼，并寻求相关禁令来阻止有关当局在

法院决议期间继续强拆。无视未判决的诉讼和相关

禁令（法院于8月19授予的），拆毁于2003年10月19
日继续，使得超过3000人无家可归，其中大多数是

妇女和儿童。

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调查表明，Ijora-
Badia的很大一部分土地在1929年被尼日利亚联邦

政府收购。这个发现给社区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在

SERAC的支持下，Ijora-Badia社区请求联邦政府立

即采取行动来拯救他们的家园和土地。结果，虽

然联邦政府接受了这一事实，即改造和重建Ijora-
Badia地区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但住房与城市发展

部长还是通知了拉各斯州政府，联邦政府对Ijora-
Badia土地具有法律所有权，并要求他们远离Ijora-
Badia地区。

资料来源：Morka,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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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计划），国家运动的发起，媒体活动，以及最后的

国家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行动计划的实现等。尽

管市民社会成员给运动提供了广泛的支持，但是捐

赠国迄今为止在支持这种改进措施方面仍显示出相

当大的不情愿。因此，评判此项运动对于扩大房屋／

土地保有权保障的享受方面取得很大成功可能言之

尚早，但是运动的集中和协调的努力是同类中的首

创，无疑要从一个积极的角度来看待它致力于实现

所有人的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的努力。

强制驱逐问题咨询小组（AGFE，Advisory Group 
on Forced Evictions）成立于2004年，与使用权益保障

国际运动紧密联系。AGFE的目的是监控强行强制驱

逐行为，并鉴定和催生替代方案，如就地提升和其他

方法。如果无法避免驱逐和移民安置，则必须以一种

符合国际人权标准和联合国关于开发的指导方针的合

理方式进行 51（即重新安置只应该是与相关个人和社

区协商解决后采取的行动，应包括提供有着长期房屋/ 
土地保有权保障的替代土地）。AGFE由个人组成，

这些人体来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民间社会组

织、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专业人士。AGFE受到人

类聚居、法律、房屋/土地保有权政策和人权等领域

的代表所组成的网络支持（参见专栏6.22）。
穷人法律赋权委员会（the Commission on Legal 

Empowerment of the Poor）从另一个稍有不同的角度

穷人法律赋权

委员会……旨在促

进正式法律权利的

扩展和保护边缘化

群体

专栏6.22  强制驱逐问题咨询小组（AGFE）
Box 6.22 The Advisory Group on Forced Evictions (AGFE)

根据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理事会的一项决

议，强制驱逐问题咨询小组（AGFE）在2004年成

立。该组织直接与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理事会的

执行长官对话，并就强制驱逐的替代解决方案提供

建议。在它的两个最初的半年度报告中，AGFE记录

了超过二十四个非法驱逐案例，这些案例发生在多

个国家，是正在进行或将要进行的，AGFE成功介入

调解强制驱逐行动，还提出了合理的替代方案。

AGFE最初展开的四个真相调查、居民和政府

达成和解的任务中，它在制定强制驱逐的替代方案

中起了积极作用：

	 罗马当局暂停强制驱逐。

	  多米尼加共和国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讨论制

定驱逐法律。

	  在库里蒂巴，政府请求AGFE帮助评估住房侵权

行为，建议项目实践符合国际人权法和标准，

以及制定能够防止强制驱逐升级的行动计划。

AGFE组织举办了一次关于非法强拆的公众听证

会，给利益相关者施压，使得他们寻求替代解

决方案。因此，当地政府开始重新安置被驱逐

家庭并为他们提供其他居住地和建筑材料。

	  在加纳，AGFE支持政府拆迁老Fadima贫民窟计

划，该贫民窟很长时间来一直被威胁会被强制驱

逐，政府基于受益人的同意，给贫民窟内的居民

建立了低成本的住房。AGFE组织为“联合国人

类住区规划署的贫民区设施升级干预”铺平了道

路，这将使1000个贫困家庭得到更好的住房。

资料来源：UN-Habitat, 2005d, 2007

专栏6.23  贫困人口权益保障委员会
Box 6.23 The Commission on Legal Empowerment of the Poor

贫困人口权益保障委员会首次在世界上聚焦驱

逐、贫困和法律之间的联系。该委员会在2005年9
月成立，由一群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构成，包

括加拿大、丹麦、埃及、芬兰、危地马拉、冰岛、

印度、挪威、瑞典、南非、坦桑尼亚和英国，按规

定于2008年完成它的任务和工作。

该组织注重四个方面的问题：正义和法治的实

现、产权、劳动权利、创业精神。其工作方法包括：

	  总结政府为非正式部门扩大法律保护行为的经

验教训；

	  进行政策方面的支持以促进改革，来确保合法

行为和授权行为；

	 探索改革方案来巩固财产权利的扩大化；

	 核查哪个体系最能够促进经济增长；

	 识别能够支持其他开发途径的方法；

	  开发一套综合、实用、适应性强的工具用来引

导国家层面的改革。

资料来源：Commission on Legal Empowerment of the Poor, 2006a, 2006b; www.undp.org/legalempower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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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待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问题，它成立于2005年，旨

在促进正式法律权利的扩展和保护边缘化群体（参见

专栏6.23）。委员会的目的是“探索国家如何通过改革

来减少贫困，扩大所有人获得法律保护和经济机会的

权利”。52委员会在世界范围内组织了国家级和地方级

的咨询，向工作和生活在贫民窟和临时居住地的人学

习经验，并因此与民间组织、政府和机构进行合作。

通过这些咨询和讨论得出了一个主要目标，即如何将

法律制度转变角色，对穷人和原本受逼迫的社区来

说，法律不再是一个障碍，而变为一个机会。

另一个持续促进改善世界各地的房屋/土地保有

权保障条件的机构是城市联盟（City Alliance）。城

市全球联盟及其发展伙伴致力于扩大降低贫困的成

功方法，联盟使城市能够与双边和多边机构，以及

金融机构一起直接对话，促进地方政府发挥作用，

帮助不同规模的城市获得更多相关的国际支持。

通过促进城市化的积极影响，联盟帮助当地政府

规划和准备未来的增长，帮助城市制定可持续发展的

融资策略，吸引用于基础设施和其他服务的长期资本

投资。城市联盟支持城市准备城市发展策略，这些是

城市及其周边地区实现公平增长、获得发展并实现可

持续的行动计划，以提高全体公民的生活质量。

值 得 关 注 的 另 一 个 倡 议 是 发 展 合 众 集 团

（Development Partners Group）在肯尼亚的土地上所

做的工作。该组织专注于促进弱势群体的房屋/土地

保有权保障，发展可持续的土地信息管理系统。它

还支持城市和农村地区的生产性投资。该组织代表

了土地部门使用的一种创新方法，这种方法符合国

际声明，致力于呼吁在国际技术合作领域中能够有

更大的协调、联合和一致性（参见专栏6.24）。

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与人权：来自
南非、巴西和印度的案例
SECURITY OF TENURE AND HUMAN RIGHTS: 

EXAMPLES FROM SOUTH AFRICA, BRAZIL AND INDIA

所有的国家都有相应的能够影响相关人群在多

大程度上获得合法的土地权益保障的政策和法律。

在一些国家中，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中体现的明确

的人权维度已成为现行法律、实践和价值中不可缺

在涉及禁止和

监管驱逐的实践方

面，南非几乎没有

匹敌者

专栏6.24  肯尼亚土地部门为扶贫所做的和谐、统一、协调的工作
Box 6.24 Land-sector harmonization, alignment and coordination for poverty reduction in Kenya

肯尼亚土地问题合作集体（The Development 
Partners Group on Land）的发展使得政府、双边捐

助者，以及一系列的联合国和公民社会组织联系在

一起，研究一些通用方法来解决棘手的土地相关问

题。合作集体成立的主要原因是大家意识到急切需

要一个组织来协调肯尼亚土地部门从事的众多项

目，以避免各项目与其他合作伙伴的活动发生重复

和冲突。该合作团体于2003年7月正式成立，通过

“一揽子基金”（a basket fund arrangement.）来支援

国家土地政策的制定。

本着这项新议程关于援助的有效性，土地开发

合作集体秉持和谐、统一、协调的理念，旨在向肯

尼亚的土地部门提供并管理援助。在它的日常活动

以及与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合作中，该团体力求达到

共识并支持政府的政策方向，而不纠结于议程分

歧。该团体的主要工作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加强政府制定和实施与土地相关的政策、规划

的能力；

	  根据政府扶贫策略的优先级调整捐款人的扶持

对象；

	  避免援助计划的重复和重叠。

在肯尼亚，该团体的支持范围已经扩大到国家

土地部的日常活动，例如土地政策制定过程，开发

贫困人口的土地信息管理系统，实现Ndungu委员会

对于公共土地的非法分配建议，以及制定强制驱逐

的指导方针。自该团体成立以来，捐款者团体已经

在土地部门投资1000万美元来支援政府。

资料来源：UN-Habitat,www.unhabitat.org/content.asp?typeid=24&catid=283&id=1603

专栏6.25  自1996年以来南非采用的保障房屋/土地保有权的立法
Box 6.25 Key legislation on security of tenure adopted in South Africa since 1996

	  《返还土地权利法案》（1994年第22部）

	《土地改革（工人租户）法》（1996年第3部）

	《公有财产协会法案》（1996年第28部）

	《保护无证土地权利临时法案》（1996第31部）

	《延长土地保有权保障法案》（1997年第62部）

	《住房法》（1997年第107部）

	《防止非法驱逐,非法占用土地法案》（1998年第19部）

	《公共土地权利法案》（2004年第11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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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的一部分。三个发展中国家—南非、巴西和印

度，其最近的事态在这方面尤其突出，将在下面进

行讨论。

南非
South Africa

在承认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重要性的法律框架

方面，南非几乎没有匹敌者，特别是涉及禁止和监

管强制驱逐的实践中。南非第一次民主选举发生在

1994年，新当选的政府在临时宪法的框架下，建立

了包含土地委员会的土地认领法庭，来取代咨询委

员会。这意味着在种族隔离时期被强制驱逐并被剥

夺土地的南非黑人可以提出要求，返回他们的土地

或得到补偿。53

1996年南非新宪法包含几个重要的与房屋/土地

保有权相关的条款，并在过去的十年里成为有争议

的诉讼领域。54其中包括：

	  第25条，提供对财产权的保护，防止财产的任

意剥夺，弥补财产的征收，并且（第25条第5
项）要求“国家必须采取合理的立法措施和其

他措施，在可用的资源条件下，培养能够让公

民公平获得土地的条件”；

	  由于过去带有种族歧视的法律或惯例，一个人或

组织的土地保有权缺乏保障是合法化的，第25条
第6项提供了“在某种程度上的国会法案，要么获

得法律保障的房屋/土地保有权，要么获得应有

的赔偿。”

专栏6.26  南非的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判例法
Box 6.26 Security of tenure case law in South Africa

就国家级的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审判方法而言，南非最近

的三个法院审理案件很有代表性。

在格鲁特姆案（Grootboom）中第一次根据《南非宪法》解

决了强制驱逐、安置和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类的复杂问题，立

宪法院在2001年宣布：

1  国家必须建立合理的法律以及其他解决措施。立

法措施本身不能构成宪法保障。仅仅通过立法是

不够的。国家必须采取行动来实现预期的结果，

立法措施必须一直由执行机关实施，要有适当

的、有良好导向的政策和方案支撑。这些政策和

方案必须同时有概念上和实现上的合理性。一个

方案的制定首先要履行国家的义务。同时该方案

还要能够合理地实现。若一个合理的方案没有被

恰当地执行，那么这是不符合国家义务的。

2  在判断一组措施的合理性时，必须从它们的社

会、经济以及历史的角度考虑住房问题，并考虑

这些措施对方案实现的贡献。方案必须是平衡

的、灵活的，对于住房危机以及短期、中期和长

期的需要，方案还应能够作出适当的补充。如果

一个方案不囊括重要的社会群体，那么它不能说

是合理的。由于条件不是静止不变的，因此方案

应不断进行审查。

3  方案的有效实施至少需要有充足的国家预算来支持。

反过来，这需要政府认识到其应满足全国住房方案

的紧急需求。认识到这样的需求需要国家进行一定的

计划、完成预算以及监控是否满足紧急需求和管理上

的危机。这必须确保相当数量确切需要援助的人得

到救济，哪怕不是他们中的所有人都需要立即得到救

济。这样的规划也需要政府不同部门之间协调工作。

Modderklip案件（2004年）是一个双赢的案例。最高法院

认为，国家在没有提供其他安置场所的情况下进行了强制驱

逐，因而侵犯了宪法赋予土地所有者以及非法占地者的权利。

因此法院合并处理了此类问题，并惠及格鲁特姆案例中的受害

者，规定在政府给他们提供其他合适的定居场所之前，他们有

资格在现有土地上继续居住。

在伊丽莎白港市（Port Elizabeth Municipality）案例中，南

非立宪法院（2005年）裁定：

当无家可归的人东奔西跑，急切需要一处地点

来安置他们以及家人时，这不仅仅是对穷人的尊严进

行侮辱。如果这样的情况一再发生而不是减少，我们

的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应该感到悲哀。若政府行为

导致了贫困人群为寻求体面的生活而被拒绝的情况增

加，而不是减少，那么以权利为本的宪法就会变为一

纸空谈。因此有必要对承担社会压力以及可能引发冲

突的行动进行司法管制（第18段）。

第六节（3）[《预防强制驱逐和非法占用土地法案》

（the Prevention of Illegal Eviction from and Unlawful 

Occupation of Land Act），使宪法第26条（3）生效]声明，

必须给被驱逐居民提供一个合适的其他安置场所，这是

对被驱逐居民应有的尊重，而不是一个死板的要求。因

此，地方政府没有绝对的司法职责去保证在不给被驱逐

居民其他安置场所的情况下绝对不会进行驱逐。然而，

一般而言，法院应该不愿同意驱逐相关居民，除非可以

提供给被驱逐居民其他的安居地点，即使这仅仅是在

提供正式住房之前的临时措施。（第2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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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应对这一事实，即数以百万计的南非人

在种族隔离时期已经被强制驱逐出他们的家园，宪

法第26条现在规定：

1 每个人都有权获得充足的住房。

2  国家必须采取合理的立法和其他措

施，在其可用资源条件下，逐步实现这

一权利。

3  在考虑所有相关的情况之后，如果法院

没有发出命令，那么没有人会被赶出他

们的家园，或者家园遭到拆毁。没有法

律可以允许任意拆迁。

此外，在1996年采用南非宪法之后的这些年

来，南非议会已经通过了一系列的关键立法，以

应对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的各个方面（参见专栏

6.25）。因此，在权益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遭受苦难

的那些人们，其合法地位比十年前显著增强。法院

决定给他们提供宪法框架下的实质性保护，以及获

得命令的能力，使得当局制定出在本质上可行和可

接受的计划来履行他们的义务。拆迁法律已经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仅提供程序性保护的法律已不足以

应对新的案件，提供实体性权利保护的法律体系正

茁壮发展。

所谓的Grootboom案件带来了随后的关键变化，

宪法法院55虽然没有遵循高等法院的命令，即应强制

给儿童提供居所56，但是其认为，由于未能给那些最

急需的人提供庇护，原本合理的地方政府住房政策

仍然是违反了宪法。因此，法院决定强调国家不得

不采取行动，逐步改善南非的住房条件。国家不仅

需要发起和实施计划，也需要确保政策和规划都有

很好的指导性，并且得到很好地实现。最近的其他

案 件， 如Port Elizabeth Municipality和Modderklip案
件，强调避免拆迁的目的，当拆迁不可避免时，强

调提供替代品和适当住房的义务（参见专栏6.26）。
然而，这些立法努力并不能总是成功地实现所

追求的结果。南非的强制驱逐显然没有被根除，除

了这一事实，通过规范化过程提供房屋/土地保有权

保障的努力也明显低于预期。对南非迄今为止的规

范化实践进行分析，得到了下列教训：

  通过赋名进行的产权规范化不一定促

进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的增加，在许

多情况下作用相反的。

 产权的规范化不促进给穷人贷款。

  规范化并没有给他们的财产以“资本”

的特点，反而可能使穷人承受无家可

国家不得不采

取行动逐步改善南

非的住房条件。也

需要确保政策和规

划都有很好的指导

性，并且得到很好

的实现

自治市……被

要求制定总体规

划， 把 宪 法 原 则

与“城市权利”相 
链接

归的风险。

 城市和农村贫困人口已经有权获得信贷。

  通过注册名衔的规范化创造了许多穷

人负担不起的费用。

  目前非正式的财产系统可以支持一个

健壮的租赁市场，这适合穷人的需求。

  通过房屋/土地保有权契约使个人财产

规范化会很快无法反映现实。

  穷人不是同质的，超出法律部门以外

的那些人应根据收入和脆弱性状态差

异化对待。57

此外引人关注的是，近年来南非除了主要城市

地区土地价格的大幅度上涨，还经历了加速的城市

化进程和增长的农村贫困，主要城市地区的人们正

在寻找房子和找工作。自1994年以来，后种族隔离

国家提供了超过100万套房屋的房地产项目。从最

近的一项调查中发现，如何给居民提供房屋/土地保

有权保障明显是一个持久的挑战，尽管在九大城市

地区建造了不少房屋，但是缺乏正式居所的拆迁户

数量已经从1996年的806,943户，增加到2001年代的

1,023,134户和2004年的1,105,507户。58

巴西
Brazil

1988年巴西批准了新的民主宪法以及1996年巴

西的国家社会住房制度崩溃都使得新政策和规划有

所发展，新举措的目标是生活在非正式城市居住区

的人群，其主要组成部分是主张促进“城市权利”

和住房权利。

根据这一宪法，拥有2万名以上居民的所有自治市

被要求制定总体规划，把宪法原则与“城市权利”相

链接。这些规范明显受2001年采用的创新城市法令支

持（参见专栏11.8）。财产权根据特殊的宪法规定进行

监管，这些特殊的宪法涉及农村和城市土地、土著居

民和黑人后代的土地，以及私人和公共土地。对于城

市土地的产权，自治市有权发布法律来补充州和联邦

的立法，以适用于当地的问题，比如环境、文化、卫

生和城市权利。所有的自治市都必须制定一个总体规

划，作为城市发展的基本法律文书，确保城市和业主

能够根据法律履行他们的法定职能和社会职能。自治

市也可以促进立法和/或法规，作为控制、利用、城市

化和占领城市土地的必要手段。

创建于2003年的城市部门已经实现了一些国家

项目，这些国家项目能够支持社会住房生产、土地

正规化和贫民区改造。市民社会、社会运动和非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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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组织已经同联邦政府一道先行实施了这样的政

策，与城市法规提供的原则相一致。

联邦政府和市民社会促进土地和住房权利的提

升，与之相关的国家政策和法规在实施过程中也受

到如支持可持续城市土地正规化的国家政策等特定

的政策和规划的辅助。如2003年创立的城市部门，

2005年获得批准的全国社会住房制度和社会住房基

金，以及于2003年和2005年举行的全国城市会议

（参见专栏6.27）。59

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地区，巴西都继续面临着

严重的土地保有权问题，这一点可以从土地占有的

各种冲突中看出。尽管事实上，联邦政府已经努力

设法使国家的住房和土地政策系统化，以及创造必

要的法律制度基础，但是仍然有些项目是孤立和无

效的，对巴西的现实没有什么影响。

在法律调解实现之前，仍然需要克服许多结构

在法律让步成

为现实之前，仍然

需要克服许多结构

性的障碍，这些障

碍包括概念上的、

政治的、制度的和

金融的实质

性的障碍，这些障碍包括概念上的、政治的、制度

的和金融的实质。最近的统计数据显示，在过去的

十年里，巴西住房赤字一直增加，从1991年的540万
个住房单元增加到2000年的670万个住房单元，仅仅

十年内就有22%的增长。此外，它还继续以2.2%的

年增长率增长。2000年，城镇住房赤字估计为540万
个住房单元。矛盾的是，根据2000年的人口普查，

城市里却有480万个空置的住宅。60

印度
India

印度1994年的国家住房政策声明，中央和国家政

府必须采取措施来避免强制驱逐。此外，他们必须鼓

励就地提升，贫民窟改造和提供居住权利的其他行

动。当驱逐不可避免时，政策规定政府“必须在社区

参与下进行可选择的重新安置，其目的只能是为了清

专栏6.27  巴西的住房政策和相关立法
Box 6.27 Participatory housing policies and legislation in Brazil

巴西的很多团体为了解决房屋和土地保有权问题，开展了

创新、独立和自组织的工作。最常见的是合作社、协会或其他

自助方式，这些工作旨在增建和改善市区住房。二十世纪八十

年代以来，全国城市改革论坛已经组织了这些工作，全国城市

改革论坛是研究住房领域、城市管理、城市交通和卫生方面的

民众运动，由专业机构和非专业机构的伞式组织构成。这个论

坛的主要成就是建立了一个城市改革的平台，旨在实现房屋和

土地保有权，消除贫困和社会不平等。这个平台获得了131000
选民的认同，于1987年被多个组织向国会提出，也是1988年国

家采取新宪法的一个推动力量。

在一些城市中，论坛通过当地的或区域的代表，处理以下

问题：

	  采取行动捍卫“城市权利”和住房权利受到强制驱逐威胁

的社区，强制驱逐是由于一系列项目的实施，以开发或促

进旅游业和/或基础设施建设或改善提高为目的；

	  在非正式和不规范的城市居住区，参与土地规范化的计划

和项目；

	  组织公共权利和政策的辅导和能力建设，获得大众领导和

组织；

	 参与城市管理过程。

国家论坛的重大成就之一是城市法规获得了批准，并促成

了2003年城市部门的成立。国家论坛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家城

市会议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两次会议分别在2003年和2005

年举行。第一次会议导致了在2004年成立全国城市委员会。该

委员会是一个咨询机构，负责为公共政策提出指导方针和目

标，公共政策涉及国家城市发展、住房、卫生设施和运输各个

方面。它还为城市法令的应用提供了指南和建议，发起了领土

组织的国家和区域计划。

城市社会运动组织的另一个结果是批准了创建全国社会住

房制度和国家基金的法案。这项新法律的建议在1988年提出，

由100万选民签署。它提出建立一个清晰的国家住房制度，由

以下行政公共机关组成：城市部门、作为其操作代理的联邦储

蓄银行、国家城市委员会和国家社会住房基金、在市级和国家

级层面创造的房屋委员会和基金，以及住房合作社和社区团

体。法律反映了此项受欢迎举措的需求，在2005年联邦参议院

批准（《2005年法案11.124》），建立了国家住房制度，通过政

策补贴的实施，使得穷人方便地接近农村和城市土地，并获得

足够的住房。这个法律规定了资金转拨问题，使目前用来偿还

外债的资金转拨到市政和国家项目的补贴上，来资助低收入人

口的住房和土地供给。

全国社会住房公积金由委员会来管理，委员会由22个代表

组成，其中10个是来自政府部门，12个来自非政府部门（社

会运动、私人住房部门、工会、专业实体、大学和非政府组

织）。考虑到国家基金中可用的资源，委员会成员有权批准房

地产项目金融投资的年度计划；为市、州、住房合作社和协会

建立标准，使其能够使用这些金融资源；和监控这些资源的整

个应用过程。

资料来源：Marques,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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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场地，而清理场地优先于公众利益”。

国家的贫民窟政策发展工作一直在进行。61在印

度，这些优惠政策中添加了一系列的司法判决，这

些司法判决对住房权利和房屋/土地保有权要求也具

有支持作用。20多年来，印度最高法院发布了一系

列影响深远的决策，它们既依赖于宪法中关于生存

权利的规定，也依赖于保护居民住房权利的其他规

范（参加专栏6.28）。62

法律、政策和法院审判并不总是与现实吻合。

孟买三分之一的贫民窟居民是拆迁户，63而且很显然

印度近来的经济热潮没有均匀分布利益。印度的住

房权利是一个不遵守法律的特别例子。印度没有任何

保留地批准了ICESCR，印度最高法院的大量审判中

也参考了ICESCR。此外，毫无疑问的是，无论什么

事情在印度法院都是可强制执行的。然而，一波又一

波的野蛮拆迁行为发生了，这些强制驱逐行为没有事

先通知或缺乏正当的理由，发生在恶劣的天气下，也

没有补偿或重新安置。2010年在德里举行英联邦运

动会，这在2000年发起了新德里有史以来最大的移

动。没有房屋拆除数量的记录；但非政府组织估计，

超过20万人被驱逐。仅在亚穆纳Pushta区，为了创造

公园和喷泉，就有15万人惨遭驱逐。64

孟买人口约为1500万，有一半的人口居住在贫

民窟。他们只占有8%的城市土地。从形式上来说，

那些在1976年的人口普查中被列入的贫民窟都可以

得到贫民窟改善计划的保护，都可以在万一发生驱

逐时选择另外的方式解决。这引入了一个截止日期

的概念。之后，1980年的列举名单被采纳为截止时

间。然后又转移到1985年和1990年，后来到1995
年。在2003年，桑杰甘地国家公园中的及其周围的

86000个家庭被驱逐，虽然这些家庭处于最高法院命

令的截止日期的覆盖下，但政府仍然采取了极端的

方法驱逐这些可怜的居民，包括使用直升机和部署

退休军官。65沿着这些思路，在孟买发生过若干次大

规模的拆迁。2004年11月与2005年2月以来，超过8
万座房屋被打碎，超过30万人变得无家可归。

结语
CONCLUDING REMARKS

本章简要概述了一些最普遍的应对政策类型，

这些应对政策一直致力于提高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

的目标。概述得出了一系列结论，其中有一个也许

最为引人注目：即尽管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采取了各

种方法，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对于解决所有人的房

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的目标而言，它们都是失败的。

如果情况相反，那么世界将不会面临房屋/土地保有

权保障的危机，在这一危机中，数以百万计的人生

活在没有任何形式的官方认可或合法房屋/土地保有

权保障的世界中。

几十年来，追求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在很多方

面都是一个虚幻的事情。尽管所有的政治信条坚持认

几十年来，房

屋/土地保有权保

障的追求……是一

个虚幻的事情

专栏6.28  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判例法：印度最高法院
Box 6.28 Security of tenure case law: India’s Supreme Court

1978年，印度最高法院于Maneka Gandhi诉讼印

度联邦的案件中首次发现，《印度宪法》（第二十一

条）中规定的生存权利必须重新定位为“有尊严地

生活的权利”。

基于这个结论，在1981年发生的Francis Coralie 
Mullin诉讼德里联邦的案件中，最高法院宣称:“我

们认为，生存权包括有尊严地生存以及一切和其相

关的权利，即如充足的营养、足够的衣服、舒适的

住所等必要的生存条件。”

印度这方面最经典的案例是俗称为孟买街头流

浪者的案件，最高法院在宪法中进一步扩大生存的

基本权利，尽管其最终决定还是允许驱逐相关的居

民。在1985年Olga Tellis诉讼孟买市政公司的案件

中，最高法院的宪法监督人员宣布“强制驱逐是剥

夺相关居民的生存权利……宪法21条规定的人民享

有的权利即是谋生的权利，因为如果一个人没办法

谋生，他将无法生存”。

在普拉萨德（Ram Prasad）与孟买港口信托公

司对峙的案例中，可以得到一个类似的结论，最高

法院指示相关的政府公共部门不能驱逐贫民窟中的

50个家庭，除非给他们提供其他的住所。

在1997年艾哈迈达巴德市政公司（Ahmedabad 
Municipal Corporation）诉讼Nawab Khan Gulab Khan 
and Ors的案例中，最高法院表示：

建造价格合适的、穷人能够购买的

住房是国家的义务。根据宪法，国家有义

务给穷人提供住所，使得生存权利得到保

障……事实上，如果侵犯者闹上法庭，这

些案件不会有回旋的余地。对于穷人久居

的贫民窟地区，政府应当出台相关方案，

并分配土地和资源来改善他们的生活。

印度的住房权

利是一个不遵守法

律的特别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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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在改善世界10亿贫民窟居民生活的现实努力中，

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必须位于中心位置，但是实现目

标的政策却相差很大。关注赋名的观点建议通过提

供个人土地保有权来使贫民窟规范化，这将是提高生

活水平、创造资产和改善住房条件的最有效方式。另

一种观点则是，基于赋予名衔的方法过于昂贵，当进

行了尝试，最终的结果将是减少而不是增加房屋/土
地保有权的保障。

还有一些人支持维护惯常的土地保有权安排，

因为它们在文化上深深根植于相关地区的历史，因

而它们比基于现代法律和私人产权的方法更公平。

显然，决策者面临的一个关键挑战是筛选这些

和其他许多关于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的意见，并在

相应的特定情况下选择出最佳方式。在研究几个方

法之前，需要指出正如房屋/土地保有权的正规化不

一定确保房屋/土地保有权的保障一样，不正规也并

不一定意味着房屋/土地保有权得不到保障。正如前

文中关于正规化讨论所提到的，非正式化的一些形

式可以提供一个合理程度的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

虽然这并不是说这种方法一定会得到承认，但它直

指问题的核心，即从本质上来说，房屋/土地保有权

保障的许多力量来自于一个人对房屋/土地保有权保

障的认识，他们相信自己拥有这些房屋/土地保有权。

乍看之下这可能难以符合人权法的原则和权利

要求，但实际上也许并非如此。观念和权利可以并

行不悖，把目标当做一个过程，甚至也许是漫长的

过程，凭借着这个目标，个人或社会对于保障的感

知可以缓慢而稳定地转化为一种形式的房屋/土地保

有权，它可能是基于完全的房屋/土地保有权，也可

能不是。但是至少凭借着这个目标，那些目前生活

在非正式定居点没有免于驱逐的正式保护的居民，

正在渐渐从逐步授权方式中获得这些权利。在这一

点上，最重要的是要记住，一个给定的地块实际上

的地位和法律上的地位可能明显不同：

例如，棚户区或非法土地上的居民，可

能没有享受任何占领、使用或转让的法律权

利，但仍然可以感到物理上的充分保障，因为

有相当多的力量和政治支持都用于房屋建造和

改进方面的投资。66 

以下四个主要因素似乎有助于提高人们对于自

己是被保护还是被驱逐的感知水平：

	  占有的时间长度（老定居点拥有一个更高水平的

合法性，因此比新定居点更有被保护的感知）；

	  定居点规模（小定居点比拥有庞大人口的定居

点更脆弱）；

	 社区组织的水平和凝聚力；

	  相关社区可以从第三部门组织获得的支持，如

非政府组织。67

在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逐步正规化的过程中，

它必须被视为一个先决条件，或一个初始步骤，尤其

关注对不正规定居点居民的保护，反对强制驱逐，而

不是基于法律术语方面直接获得的规范化。试图实现

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是唯一能满足人群即时和长期

需求的方法。因为这些不同的观点最终显示，房屋/
土地保有权保障的辩论依然存在。现实地讲，对于目

前没有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生活的数亿人来说，关

键点也许不是他们是否拥有保有一块土地的自由保有

权。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够过上一种他们获得房屋/
土地保有权保障的权力被严肃对待的生活，就像人权

法律中所声明的那样。

正 如 房 屋/土
地保有权的正规化

不一定确保房屋/土
地保有权的保障，

不正规也并不一定

意味着房屋/土地

保有权得不到保障

房 屋/土 地 保

有权保障的许多力

量来自于一个人对

房屋/土地保有权保

障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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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三十年间，自然的和人为的灾害已经

在全球夺去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并造成了巨大的经

济损失。城市作为全球一半人口及大部分资产的聚

集地正迅速成为受灾主体。随着全球环境变化，快

速城市化正使得越来越多的人类聚居区成为灾害风

险的潜在热点地区。在2005年的南亚地震中，1.8万
名儿童死于学校倒塌；而2004年的印度洋海啸则摧

毁了斯里兰卡、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众多沿海居民

点—这些无不在向人们证明城镇所累积的巨大风

险以及灾难降临时所产生的可怕后果。其他许多实

例阐述了自然和人为的灾害给城市居民带来的痛苦

和损失（参见专栏4.1）。
报告的第四部分考察了自然和人为的灾害对于

城市安全的影响，以及为避免和减少灾害损失所制

定的政策选项。所谓灾害，是指人类自身无法应对

和抵御的自然的或人为的事件。报告主体聚焦于给

社区以上层面造成直接影响的大规模灾害。但是，

影响限于个人和家庭层面的小规模灾害同样不可小

觑，比如交通事故在全球每年造成超过100万人的死

亡，比任何大灾害类型所造成的死亡人数都要多。

正如本部分报告所强调的，城市特别容易受到

自然和人为灾害的影响，其原因在于一系列复杂的

关联因素，包括资产、财富和人口的集中地，主要

城市中心及其增长地区位于沿海，人类对城市人工

和自然环境的改造，城市向灾害易发区的蔓延，以

及城市政府对建造标准和土地利用规划的监管不

力。随着城市增长，基础设施服务、人口高密度和

资源聚集之间的关联度加强且愈发复杂，常常导致

风险的增加。然而，城市增长本身并非必然带来更

多风险。

城市地区灾害风险和损失的分布不均在全球、

国家乃至城市层面都有所体现：穷国城市的穷人所

遭遇的灾害风险最高。灾害的影响也因对风险认

定不同而有所差别。以死亡人数和经济损失所占

GDP比例为标准，则中低收入国家为主的地区损

导言
INTRODUCTION

失最高。的确，非洲和亚洲在过去30年间经历了快

速增长的自然和人为灾害事件，同时这些地区的城

市增长也最快，这意味着未来风险将随人口增加而

变大。而从自然和人为灾害导致的绝对经济损失来

看，则是北美和欧洲等高收入地区的损失最高，尽

管根据记录亚洲的损失也很高。欧洲经验表明，高

水平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有助于将灾害对人的损

害转移到物质资产上。可见，降低灾害风险的规

划、投资和管理能力对于人类聚居区的抗灾水平至

关重要。

灾害损失在城市层面也十分不同。一个城市遭

受灾害的脆弱度取决于其经济发展水平和防灾准

备。城市经济结构决定了灾害发生后哪些人群首当

其冲，而城市的连接度则影响着灾害影响向其他经

济体的全球扩散。在个人层面，灾害影响程度的不

同取决于社会属性，妇女、儿童、老人和残障人士

最为脆弱。此外，世界范围内约10亿被迫生活在贫

民窟中的人们也是最易受灾的群体。在那里，人们

的居住和工作场所在受建造和土地规划规范保护的

范围之外，并且用于抵御突发灾害的资源也最少。

但城市化的速度能够将脆弱性扩散到其他社会群

体。例如，在因缺乏监管而不执行建造标准的地

方，灾害曾造成正规住房中居民的死亡。

本部分报告表明，小规模灾害对城市居民的累

积影响是巨大的。全球每年死于交通事故的人数超

过120万。世界卫生组织估算交通事故造成的经济损

失约占低收入国家国民生产总值（GNP）的1%，中

等收入国家的1.5%，高收入国家的2%。绝大部分死

伤由机动车造成，行人和骑车人常常成为受害者。

在机动车拥有率高的城市，小汽车驾驶员遭受的损

失同样十分严重。

尽管杀伤力惊人，城市灾害在城市规划领域似

乎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的确，灾害既非纯自然

事件，也绝非上帝的行动，而是不当和失败的发展

的产物。因此，本报告采用降低风险的视角，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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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大小灾害视为发展问题，需要的不仅是灾后应对

和重建的投入，还有对于发展路径的转变，从而

预先减少灾害的发生频率和影响程度。基于这一认

识，越来越多的非政府组织和城市政府正在积极寻

求降低城市中灾害风险的解决方案。

对灾害风险及其构成要素、脆弱度以及应对能

力绘制空间分布地图，是任何一项降低风险策略的

基础工作。这一做法在地方、城市乃至国家层面都

适用。绘制城市风险分布图由于有许多重叠的风险

类型以及社会经济动态影响而更为复杂。遥感和地

理信息技术（GIS）的应用，以及公众参与绘制方法

 专栏Ⅳ.1  美国新奥尔良灾难前后的生活
 Box IV.1 Living through disaster in New Orleans,US

早在卡特琳娜飓风登陆前的很长时间，新奥尔良当地就经

常受洪水泛滥，并且地区十分贫困，犯罪率高居不下，教育系

统资源不足，政府管治失败—或者换句话说，地区的脆弱性

很高。新奥尔良市位于海平面以下，被庞恰特雷恩湖、密西

西比河以及博恩湖包围，是美国最易遭受灾害和最为脆弱的

地区之一。2005年8月29日以来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只是重新

强调了当地民间故事中对于新奥尔良特点的定义—“快乐遗

忘之城”。在卡特琳娜飓风袭击后的2周，城市80%的地区没于

水下。除1300人死亡外，35万居民无家可归，逃往美国其他地

区。有位市民将她的经历描述如下：

我当时认为对于我、我的丈夫和女儿而言一切

都结束了……水已经升到了我的脖子，我丈夫把女儿

架在肩膀上，我们全都紧紧抓住一棵树。水流是那么

快，不断喷涌而过。我只能祈祷，如果我们快要死

了，就让这一切发生得快些。

随后，救助受灾者和维护秩序出现了问题。政府和公共

机构不再采取措施制止市民骚乱，无视超级穹顶体育馆和会

议中心内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而这也进一步拖延了用于保

护和协助市民的安保措施。正如一位市民（白人男性，62岁）

解释道：

在令人恐惧的整个灾难中，最让我害怕的是军队

士兵。当我在船上试图帮助人们到达桥底时，突然有

人喊道：“不许动！”他们用来福枪指着我，质问我在

新奥尔良做什么，并让我立刻离开城市。我回到家，

拿着枪和老婆坐在门口。如果知道水最后会把城市淹

得那么厉害，我绝不会一直守在家里。

不论试图记住还是忘记，新奥尔良的市民们一直在寻求创

新方法返回故土或在他乡找到落脚点。当他们看到城市和州政

府迟迟拿不出清晰的安置计划，联邦政府也不提供直接援助

时，只好自发集结起来组建致力于返乡重建的社区组织。一位

一直在等待机会的非裔美国妇女这样评论：

我知道城市再也回不到从前了。但我只知道这么

多。我巴不得赶快离开达拉斯。那些人懒得帮助我们。

我虽然从东边的房子里逃了出来，但谁知道他们什么时

候才会给那里通电。我所有的衣服都毁掉了。我要带回

去的只有一堆红豆。我整整装满了两个行李箱。每个人

都对我说：带红豆回来吧！带红豆回来吧！

考虑到低于海平面2米并且三面环水，对城市进行重建是

否是明智而安全之举？在缺少充足的技术措施和政府资金投入

前提下，湿地将继续被侵蚀，河堤基础仍然薄弱，城市面对更

多灾害时依然脆弱。然而，自从飓风灾难发生后，社区和邻里

组织就一直在参与重建工作，自己把握眼前乃至长远的发展机

会。例如，第九区的居民集体行动，策划并成功抵制了对其房

屋的粗暴拆除。第九区的一位居民谈道：

我不在乎政府是否会出一分钱帮助我重建；这

房子是我从父母那里得到的。我在这里活了一辈子，

养了6个孩子，也将死在这里。他们可以把我埋在父

母边上，墓地就在5个街区以外。我现在住在梅泰里

市的酒店，只等着政府给第九区通上电。我在政府提

供风灾临时住房人员的名单上，所以不管有没有人帮

忙我都能生活得过去；但我绝不会坐以待毙。我知道

实际情况很糟糕；可是我们必须靠自己让生活回到正

轨。我不能允许他们摧毁整个城市。

资料来源：Washington, 2007

的开发，已经给绘制风险分布图带来了很多便利。

但是，风险评估能力的巨大差距仍十分显著。较穷

的国家和城市政府缺乏必要的技能和资源进行风险

评估。此外，人口普查数据一类的数据的缺乏更增

添了风险评估的挑战。公众参与成为克服一些上述

困难的机遇，它让社区拥有信息和干预的更大自主

权，从而提升抗灾能力。

本部分报告所揭示的一个主要趋势是，加强本

地抗灾能力或本地行动主体通过干预避免、消化和

从灾害中恢复的能力，被普遍认为是降低风险的关

键所在。恢复力与经济、社会、政治和物质财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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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得性紧密关联，并受城市乃至更大范围政治和行

政制度环境的制约。提升社会组织互助互惠是提

高地方恢复力的一种方式。法律框架也能赋予社区

寻求保护的权利，并确保灾时灾后获取资源。通过

经济援助和谋生活动支持来改善家庭经济也同样重

要。建立本地恢复力仍然充满挑战，然而一些创新

策略（比如基于现有地方活动的背负式减灾）为其

提供了机遇。

灾害和脆弱性信息的公开能够为面对灾害风险

提供有效的早期预警（及其四要素：知识、监测预

警、沟通和应对能力）。尽管整理风险和灾害科学信

息的水平日趋进步，将这些信息及时而恰当地传递

给风险管理者却并非易事。信息传输的透明化、清

晰化也很重要，有助于建立信息传输和接受人群的

互信。当灾害逼近的信息无法传播时，本能避免的

损失将会发生。证据显示，早期预警和应对知识越

能够本地化，当地的灾害恢复力就越强。本报告介

绍了一些成功的例子，比如建立在既有网络之上的

以人为本的早期预警系统等。

城市中基础设施和建筑的聚集以及它们的空

间分布，也是面对灾害呈现脆弱性的重要原因。

但是，借助充分的规划设计和法规管理以及实施监

督，可以减少城市建成环境中的潜在风险。例如土

地利用规划便是一项整合减灾和城市开发行动的基

本工具。类似的，建筑标准对于确保城市建成环境

组成部分的安全至关重要。然而，对标准的执行和

监督仍然存在问题。其中特别大的挑战来自于规划

资源有限而人口增长迅速（经常发生在新的风险地

区）的小城市中心，以及缺乏土地管控能力的大城

市非正规地区和贫民窟。在这两种情况下，吸纳易

受灾人群参与土地利用规划决策是一个解决途径。

更富想象力的应对土地利用规划实施挑战的建议

（符合法律要求）则是通过建筑标准的执行体系来鼓

励并支持培训非正规部门的建造商同样遵守。

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和服务将影响灾害发生后城

市反馈和重建的能力。灾害迭代事件可能同时影响

多个基础设施系统，因此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和服务

并尽可能采取独立管理以防止连锁效应十分重要。

但是，实现这些系统之间相互沟通和信息交换的网

络也必不可少，它应该能在灾时灾后保证最低水平

的运行。

在灾后时期，市政当局和地方政府是协调救灾

和重建工作的最佳机构。政府与社区组织同国际发

展和人道主义机构的伙伴关系在灾前规划十分需

要，能够划定责任并制定救灾和重建指南。重建应

该被视为将降低风险并入开发的机会。然而，重建

项目甚至可能难以让幸存者回到灾前的生活水平。

最近的灾难（比如2004年印度洋海啸）给如何整合

长期发展目标到重建工作当中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当发展和人道主义机构合作时，如2005年巴基斯坦

地震后部分地区的重建引入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

署，实际情况将更为乐观。

国家和城市政府获取减灾和重建资金的困难

（确实）能够排斥在这些地区制定相关政策。此外，

国家预算通常优先救灾和重建活动。类似的，以双

边或多边渠道由国际组织和政府提供的资金绝大多

数也只针对灾后恢复和重建工作。一些政府甚至不

对救灾和重建活动编制预算，灾害发生后仅依赖应

急资金。然而在近几年，为减灾进行投入的价值正

在逐渐被认可，并已纳入到某些国际和国家用于灾

害干预的资金计划中。究其原因，部分来自于表明

采用减灾措施能够给灾害造成的经济、社会和环境

成本带来巨大的节约的实际证据。

与自然和人为灾害同理，交通事故风险能够在

相关政策和干预手段下得以消除或降低至最小限

度。交通和城市规划、道路使用者安全教育以及交

通管理是提升道路安全的一些关键措施。然而，如

果缺乏必要的制度和道路安全意识，道路交通事故

的脆弱性难以减小。同样重要的，还有采集和发布

交通事故数据，并用于制定相关政策、立法和干预

行动。近年来有一个重要趋势，即道路安全在全球

范围获得高度关注，国际上对此也开展了广泛合作。

本部分报告考虑了当前伴随自然和人为灾害的

城市地区风险的多个方面。具体来说，第七章总体

回顾了自然和人为灾害事件和影响的全球趋势，以

及参与风险生成的城市过程。而后，第八章分析了

既有减灾政策手段，以及如何将减灾融入城市管理

和灾后反馈及重建。第九章展望未来趋势（包括政

策趋势），并以道路交通事故为例分析其对城市居民

日常的安全威胁。

导言





当生命支撑系统面对外部的压力失效，并导致

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和资源破坏时，城市地区的灾

害就发生了。但是，这些灾害并不是自然事件或

“天灾”，而是失败的发展的产物。对于处于风险中

的大部分人而言，灾害损失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城市

发展和管理的程序与经验，而不是塑造自然灾害或

人为灾害的物理过程。

本章将对伴随自然与人为突发事件发生的灾难在

城市发生及其影响的世界趋势进行概述。基于这个背

景，自然突发事件包括地震、飓风、海啸、龙卷风、

山体滑坡、洪水、火山爆发和风暴，人为突发事件则

包括爆炸和化学物质泄漏。但是，伴随自然突发事

件与伴随人为突发事件的灾难的概念差别正在逐渐模

糊，因为很多人类行为和实践，例如在洪水易发地区

或在活跃火山坡地进行人类聚落建设，都加剧了人为

的突发事件。尽管这里主要关注大规模的灾害，这些

灾害直接影响社区及以上层次，但同时也会涉及那些

主要在个体或家庭层次感知的小尺度灾害的特征。

流行疾病和环境健康在此不做讨论，战争活动

也是如此。这是因为当这些形式的作用力作用于建成

环境、人类健康和政治体制时，每种情况下影响的平

衡是不同的。自然突发事件和人为突发事件才是最为

频繁地威胁城市可持续性的原因，因为它们会破坏建

筑物和关键基础设施。对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的关注

也是对全球趋势的回应，这些趋势包括这类事件数量

的增长，群众因受灾而无家可归，以及灾害对经济的

影响，尤其是对那些穷人和边缘人群的影响。

在界定关键灾害术语后，下文将首先介绍城市

化和灾害风险，以及人类脆弱性和损失（或结果）

之间的关系。其次将对世界范围和跨城市的伴随自

然和人为突发事件的灾难损失分布进行细致讨论，

接着将介绍灾害的经济和社会后果或影响，包括对

贫困和边缘人群、老年人，以及年轻人和妇女造

成的比例失调的影响。随后文章分析了造成城市灾

害风险并导致人类脆弱性的因素，包括城市环境调

整、规划和建造技术，以及城市财政和贫困。最

后，区域比较将说明世界范围的城市灾害风险在条

件、趋势和影响上的多样性。

灾害术语
DISASTER TERMINOLOGY

在第一章和第二章介绍的术语之外，这里首先

要介绍灾害风险方面的术语，从而定义什么是灾害

及其构成，随后再定义灾害风险管理的要素（参见

专栏7.1）。很重要的一点是，不要混淆这里的术语

概念以及它们在相关学科中的意义。例如，在国际

发展领域，“脆弱性”通常用于说明经济贫困，而在

这里脆弱性是指受到来自自然灾害或人为灾害破坏

的风险和敏感性，同时也指第二章提出的概念框架

中的“风险事件”。

灾害在这里被理解为脆弱的个体或社会受到人为

灾害或自然灾害创伤的结果。个体或社会的脆弱性由

于短期对抗和长期调整会降低，这些对抗和调整通过

调节人类的行为以尽可能减小风险的影响或结果。

以降低灾害风险的方式进行灾害管理被视为最

有力的武器。在这里，灾害风险包括一系列的阶

段。在灾害发生前，通过缓释可以控制底层的物理

过程和技术过程。不幸的是，在大多数社会，缓释

并不充分，残留的灾害仍然存在。降低残留灾害风

险需要做好准备工作，包括教育、风险评估，以及

预警和疏散规划。灾害应对应在灾害发生后的第一

时间给予，满足生还者的基本需求。灾害应对之后

紧着是更为发展性的重建议程，它越快越好，并且

第七章

灾害风险：条件、趋势与影响

Chapter7

DISASTER RISK: CONDITIONS, 
TRENDS AND IMP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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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会和应对政策有一些重叠。

在从灾前到缓解与恢复的所有阶段中都存在一

些可以根除人类脆弱性的根本原因的机会，例如

（其中包括）不安全的住房、不充足的基础设施、贫

困和边缘化。把这些能够降低风险的要素集中到一

起，就能够帮助个体、群体和城市变得更有弹性。

 专栏7.1  关键术语
 Box 7.1 Key terminology

灾害及其构成
灾害（Disaster）：一个社区或一个社会的功能

遭到严重破坏，引起广泛的人力、物力、经济或环

境损失，并且这些损失超出了受灾社区或社会运用

自身资源应对的能力。灾害是风险过程的函数。它

源于多种灾害的组合、人类的脆弱性，以及降低风

险潜在负面后果的能力或手段的不足。

自然灾难（Natural disaster）：由于自然灾害

引发人类系统遭到严重破坏，导致人力、物力、经

济或环境损失，并且这些损失超出了受灾对象的应

对能力。

人为灾难（Human-made disaster）：由于技

术或工业灾害引发人类系统遭到严重破坏，导致人

力、物力、经济或环境损失，并且这些损失超出了

受灾对象的应对能力。

自然突发事件（Natural hazards）：在生物圈

中发生的可能构成破坏事件的自然过程或现象。自

然突发事件可以通过源头（地球物理或水文气象）

进行分类，并且它们的级数或强度、频率、持续时

间、扩展范围、发生速度、空间分布和时间间隔都

有所不同。

人为突发事件（Human-made hazards）：由

于技术或工业事故、危险程序、基础设施故障或特

定人类活动引发的危害，它们可能导致人员伤亡、

财产损失、社会和经济动荡，或环境退化。人为

突发事件的案例包括工业污染、核活动/泄漏与放

射、有毒废弃物、溃坝，以及工业或技术事故（爆

炸、火灾和泄漏）。

人类脆弱性（Human vulnerability）：由于物

质、社会、经济和环境因素或过程导致的一种状

态，这种状态增加了人们受到灾害作用或影响的风

险和敏感性。

应对能力（Coping capacity）：人们或组织运

用现有资源和能力面对可能引发灾难的可分辨的负

面结果的一种手段。通常来说，它涉及对资源的管

理，不仅是在平时，也包括危机时期或在不利的情

况下。加强应对能力可以建立抵御自然灾害和人为

灾害影响的能力。

适应（Adaptation）：适应是指采取人类行动从

而在长时期内减少灾害的风险或敏感性。

灾害风险管理
降低灾害风险（Disaster risk reduction）：一个

用来描述一些政策的总体性术语，这些政策希望在

可持续发展的大背景下最大限度降低人类脆弱性和

灾害风险，从而有助于避免（防范）或限制（缓释

和准备工作）灾害的不利影响。

缓释（Mitigation）：采取结构性的（例如工程）

和非结构性的（例如土地利用规划）手段，限制那

些有可能变成灾害的自然与技术现象的严重程度或

频率。

准备工作（Preparedness）：提前采取一些行

动和手段，保证对灾害影响的有效应对，包括及时

和有效的预警发布，以及将人员和财产从受威胁地

区进行临时疏散。

应对（Response）：在灾害发生时或发生后立

即提供援助或进行干预，以满足受灾人员的生命维

持和基本生存需要。它可以是及时的、短期的，或

是延续的、持续性的。

恢复（Recovery）：灾后采取的决定和行动，

以便将受灾社区恢复或调整到灾前的居住条件，同

时通过修复和重建手段，鼓励并实施必要调整，以

降低灾害风险。

弹性（Resilience）：系统、社区或社会在面临

潜在灾害时改变的能力，通过应对或适应灾害，达

到并维持运行和结构可接受的水平。这取决于社会

系统在多大程度上有能力进行自我组织，从而增强

自身从过去灾害中学习的能力，以实现更好的未来

保护和促进降低风险。

……城市经历

的灾害既有大型

的，也有小型的，

但是后者很少被系

统地记录，因而常

常被忽略……

灾害的规模
THE SCALE OF DISASTERS

大多数城市经历的灾害既有大型的，也有小型

的，但是后者很少被系统地记录，因而常常被忽

略，甚至包括当地的新闻媒体在内。通常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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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或非政府组织的政策声明从不提及“小型灾

害”。1但是，对于当事者而言，小事件可能和大事

件一样具有毁灭性，导致人员伤亡和资源破坏。小

型灾害的影响值得特别关注，这是因为尽管没有系

统记录，仍有很多评论家认为城市里小事件的聚集

影响超过那些抓住头条新闻的、低频率高影响的大

型灾害的损失。

人们对于诸如人类或经济损失的规模有多大

才能确定一场灾难是大的或小的等问题尚无一致

定义。实际上，描述灾害的规模需要视具体情况而

定。里约热内卢一起山体滑坡造成的10人死亡可能

被市政当局认为是一个小事件；但是在一个更小的

城市，如圣卢西亚的卡斯特里，相同的事件可能被

认为具有国家层面的影响。表7.1概括了一些特点，

可用于更客观地界定小型灾害和大型灾害的相似与

不同。

人类的脆弱性也对确定灾害规模发挥了重要作

用。当脆弱性高，也就是说，当很多人都处于风险

之中、应急响应不足以及关键基础设施脆弱的时

候，小型灾害事件也可能转变为大型灾害。当脆弱

性低，也就是说应急服务充足、基础设施可靠，大

型灾害也可能避免，即使其危害很大。

连续的灾害会降低人们或家庭对于后续冲击和压

力的弹性。小型灾害通过侵蚀人们的财产和关键基础

设施的整体性，逐步降低社会弹性的临界值2，则可

能为大事件铺平道路。那些破坏关键基础设施或城市

经济的大事件也将同样摧毁个人或应急服务抵御日常

灾害的能力，从而潜在地导致小型灾害更为频繁。

在日常突发事件中，那些处于风险状态，以及

实质上已经成为生活和生存战略的内在组成部分的

灾害，可能很难避免。这样看来，日常的突发事件

和小型灾害损失可能错误地被认为是生活中可预期

的一部分。反过来，这也可能具有反向的效果，降

低那些处于风险的个体或发展机构对降低风险投资

的意愿，3这样在贫困和边缘化与灾害风险耦合的时

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日常突发事件和小型灾害与大型灾害的区别在

于，它们通常被视为技术效率和基础设施管理的问

题，换言之，是发展的问题。这就导致了两个结

果。第一，日常突发事件由不同领域的专家分头

管理，这些领域包括工程、医学、土地利用规划和

化学，这就导致整体的风险降低变得更为困难。第

二，主导这类工作的技术职业和规划机构很容易忽

视社会的维度。

不定期的突发事件和大型灾害对于可持续性的

城市化提出了更大的挑战。这是因为它们有太多的

 表7.1  小型灾害

和大型灾害 

Table7.1 Small and 
large disasters

资料来源：Moser 
and Shrader, 1999; 
Moser and Winton, 
2002.

时候并不被认为是发展带来的问题，而是影响发展

的问题。处理大型灾难风险和损失的优先策略关注

于紧急应对和重建—而不是强调发展中那些导致

人类脆弱性的潜在失误。这份世界报告采取的降低

风险的方法是，呼吁把小型灾难和大型灾难都视为

发展的问题，并要求转变发展路径以及对灾害的应

对和重建，从而建设更为弹性的人类住区。

城市化与灾害风险
LIRBANIZATION AND DISASTER RISK

在过去的二十年，世界范围经历了不可计数的

灾害事件。1996年以来，灾害在全球的发生和影响

在死亡人数和经济损失两个方面都造成了大量的破

坏（见表7.2）。4交通事故5和洪水是最经常报道的灾

害。自然灾害的影响是最大的，其中地震和海啸最

为致命。洪水和风暴导致了最多数量的灾害事件，

也是影响人数最广的灾害。风暴与其他灾害类型相

比损失最大。即使在十年的时间跨度里，要比较不

同灾害类型的频率和影响也很成问题。大型的低频

率的事件，例如印度洋海啸，或是一场洪水或一次

地震，都可能会扭曲各任何一种突发事件和灾害类

型的影响的累计度量。计算低频率灾害类型需要更

长的时间跨度。但是，更长的事件跨度需要为人类

发展环境潜在变化（包括城市化）的效果提供灾害

影响数据。

在新的城市千

年里，自然灾害和

人为灾害似乎会对

城市造成更大的影

响……

小型灾害 大型灾害

风险的层次 个人和小团体 社区，城市地区，城市，全球

风险中的系统
个人健康和生活，关键基础设施的次
要组成部分，地方的经济或生态系统

社会稳定，关键基础设施，城市经
济，生态系统服务

引发灾害的突发
事件案例

地方的突发事件，例如潮汐式洪水或
不负责任的驾驶

广泛的突发事件，例如严重的地震或
有毒化学物质的重大泄漏

突发事件的频率 高（“日常”） 低（“不定期”）

对于发展规划的
战略重要性

总体损失大 个体事件具有重大损失

数据来源 应急服务，地方新闻媒体 国家和国际应急减灾机构和新闻媒体

应对中的主体 家庭，邻里，应急服务
家庭，邻里，应急服务，军事或市政
防御，国家和国际人道主义者

事件数量 死亡人数 受灾人数 经济损失（100万美元，2005年价格）

雪崩/山体滑坡 191 7864 1801 1382

地震，海啸 297 391,610 41,562 113,181

极端天气 168 60,249 5703 16,197

洪水 1310 90,237 1,292,989 208,434

火山爆发 50 262 940 59

风暴 917 62,410 326,252 319,208

工业事故 505 13,962 1372 13,879

其他事故 461 15,757 400 2541

交通事故 2035 69,636 89 960

 表7.2  不同突发

事件类型灾害的

全球范围和影响

（1996年—2005

年总计）

Table 7.2 Global 
extent and impacts of 
disasters by hazard type 
(total 1996—2005)

资料来源：EM-DAT,  
CRED-database, 
University of Louvain, 
Belgium,www.emda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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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1  有记录的

灾害事件和世界人

口（1950—2006）

Figure 7.1 
Recorded disaster 
events and world 
urban population 
(1950—2006)

资料来源: EM-
DAT, CREDdatabase, 
University ofLouvain, 
Belgium,www.emdat.
net; United Nations, 2005

在城市的新的一千年里，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

似乎会对将有半数人类居住的城市造成更大的影

响。世界将由城市主导，预计到2030年城市总人口

将达到50亿，而农村人口将从2015年开始缩减。6城

市中心区主要位于水文气象灾害多发的沿海地区和

地质活跃地带，这又是一个额外的风险因素。

经济资产、文化遗产、基础设施、服务和基本

生活支撑系统以及工业和其他潜在危险建设的集中

进一步加剧了灾害的风险和影响。城市中不断增加

的贫困人口，尤其是世界范围内10亿贫民窟居住者

对于灾害影响可能是最为脆弱的，他们多住在城市

中的危险地段，例如工业废弃地、洪泛区、河畔

和陡峭的坡地。正如先前第二章所指出的，不断增

加的城市贫困和排斥同样加剧了一些城市居民面对

灾害风险的脆弱性。本章随后将对这个过程是如何

加剧城市地区对于灾害的脆弱性进行更为深入的 
讨论。

尽管存在这些风险因素，在城市发展过程中面临

的灾害脆弱性仍然被大大低估了。7现在还没有确凿

的全球基础数据分析城市灾害的事件或损失。实际上

也很少有国家或城市系统地记录灾害。尽管如此，已

有的证据还是显示，自1950年以来，世界范围有记载

的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事件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世

界城市人口也呈现相似的上升趋势（见图7.1）。
依据这个数据，尚不能在城市增长和世界范围

有记载的灾害事件之间建立简单的联系；但是至少

有一点很清楚，即随着居住在城市人口数量的增

加，有记载的灾害数量也在增加。基于这个趋势，

……世界范围

内10亿贫民窟居住

者对于灾害影响可

能是最为脆弱的，

他们多住在城市中

的危险地段

有理由这样推论，如果不对灾害风险和城市化进程

的管理进行重大变革，城市灾害的数量在未来还将

继续增长。

莫桑比克由洪水造成的城市损失统计显示，加

剧城市灾害风险的因素十分复杂（参见专栏7.2）。
在一系列复杂因素影响下，城市社会中已累积了很

多高水平的风险，这意味着即使今天采取降低风险

的行动，灾害风险在可预见的未来还将增加。不仅

如此，近期的事件也持续说明了政府和国际团体保

护他们的市民免受灾害的能力是很弱的。近期灾害

的经验也指出可持续的人类住区规划和管理在减灾

过程中具有核心的作用。

自然灾害与人为灾害事件
INCIDENCE OF NATURAL AND HLIMAN-MADE 

DISASTERS

本节将对已有数据进行综述，目的在于评估展

现从全球到地方等一系列的尺度上的灾害风险的分

布。由于城市层面缺乏脆弱性以及有关突发事件和

灾害损失的数据，这就意味着有必要运用国家数据

做一些推断。我们首先分析全球尺度，接下来将比

较国家发展水平层面上的灾害损失，再次将分析城

市尺度上风险数据的差别。

全球的灾害风险与损失
The global ingdence of disaster risk and loss

1975年以来，世界范围有记载的自然灾害数量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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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在减灾过程中

具有核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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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栏7.2  莫桑比克大洪水对城市的影响
 Box 7.2 The urban impacts of Mozambigue’s great flood

2000年2月，莫桑比克水灾造成至少700人死亡，

65万人流离失所，450万人受灾。可以说，莫桑比克

为数不多但却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遭受了重创，他们

占城市地区发生的所有与洪水相关死亡人数的70%。

过度的森林砍伐导致莫桑比克面临水灾风险，

在1990—2000年间，平均每年都有5万公顷的森林

地区在消失。在2000年水灾之前，有的城市土地利

用规划和规范并没有得到遵守，因此经常导致自发

占用地块和不适宜的道路建设。从长远来看，则造

成了土壤侵蚀的累积过程。莫桑比克在2000年的经

历还必须放在严重的贫困、债务以及16年内战冲突

之后战后恢复的背景当中。战争自身就导致300万
人流离失所，并造成关键基础设施的破坏，从而把

人们推向城市中心。

马普托、马托拉、赛赛和绍奎的城市贫困人口

在2000年洪水中受灾最为严重。过高的定价和高度

政治化的土地分配迫使许多城市贫困居民生活在

非正式的住区和无管制的贫民窟，被称为贫民区

（barrios），它们建在没人愿意去的危险的地方，例

如深谷、容易滑坡的坡地和易被淹的低洼地区。此

外，大部分贫民区都采用竹子和稻草等当地容易获

得的材料，这些材料在暴雨中很容易坍塌并被洪水

冲走。马普托的排水基础设施缺乏还意味着季节性

的一天的大雨就能导致数天的水灾，连天的大雨就

能导致长达一个月都难以消退的洪水。

当暴雨导致流经马普托省和加扎省的因科马蒂

河、乌姆贝卢齐河与林波波河发生水灾时，2000年
的洪水就达到灾难性的程度。2月期间不断积累的

降雨，以及席卷伊尼扬巴内省和索法拉省的艾琳龙

卷风，导致马普托、马托拉、绍奎和赛赛城内发生

水灾。位于林波波河流域的后两个城市的水灾占据

了死亡人数的主体。水灾后的评估显示，在受灾的

城市地区，洪水和暴雨破坏了流域的物理基础设施

和超过1000家商店和批发商的生产能力。

2000年洪水还对马普托市（莫桑比克工业生产

枢纽地）的生产性部门和马托拉市（全国主要港口

和工业中心所在地）造成了大范围的破坏。在加扎

省的首府沿海城市赛赛，渔业和旅游业遭受了严重

打击。联系马普托周边的国家道路的损毁不仅阻断

了贸易，而且妨碍了救灾物资的输送。由于农村农

作物受损严重，莫桑比克城市的食品价格飞涨。同

时，洪水让莫桑比克的交通基础设施陷入瘫痪，切

断了与受灾较轻地区之间的联系，进而阻碍了仅有

的食物来源及时运抵受灾城市。

资料来源: Chege et al, 2007

增长了4倍。有记载的灾害数量最高的3个年份都位

于最近的20年，其中2000年发生了801起灾害，2002
年786起，2005年744起。8现在所有的洲都报道了

更多的自然灾害事件，平均而言，非洲的增长率最

高，仅仅在最近的20年，自然灾害事件就经历了3倍
的增长。91975～2006年，人为灾害增长了10倍，其

中亚洲和非洲增长率最高。

对最近给全球人类住区造成影响的自然和人为灾

害事件的梳理可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其破坏力（参见

表7.3和7.4）。虽然这不可能是一个完整的清单，但是

它仍然说明了损失的规模以及灾害和聚居类型的多样

性，这些将在本报告中进行深入分析，特别是那些大

规模的自然灾害。突发事件的类型和对不同人类住区

的灾害影响的巨大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自然灾害
Natural disasters

从1980年到2001年间自然灾害风险的受灾人口

和已有损失的全球地理分布图可以看到世界各地主

要的农村和城市都面临风险（参见图7.2-7.4）。水文

1975年以来，

世界范围有记载的

自然灾害数量增长

了4 倍

灾害（洪水、山体滑坡、飓风）的损失是最广泛的，

影响到中国、东南亚和中美洲，以及从东欧到中亚

和东亚一带的人类住区。地质灾害（地震和火山爆

发）损失主要集中在中亚以及地中海和太平洋周边

国家（例如日本、美国和中美洲）。美洲的损失不尽

相同，其中北美洲的损失水平比较低。

中亚遭遇了最多种类的灾害损失。同样地，黑

海地区、中美洲和日本也面临多元的灾害。然而，

灾害风险在特定地区的分布差异也很大，这取决

于什么被认为是有风险的。从自然灾害导致的死

亡人数角度看，高发地区包括中美洲、喜马拉雅、

南亚和东南亚、东亚，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见

图7.2）。绝对经济损失的风险显示出很不同的分布 
（见图7.3）。较富裕国家在自然灾害中损失了最高的

经济财产价值。因此，绝对经济损失大的地区包括

北美、欧洲、中亚、南亚和东南亚，但撒哈拉以南

的非洲国家并不突出。第三种测量为经济损失占国

民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它代表了有记载的死

亡人数损失（见图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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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地点 国家 灾害 死亡人数
经济损失

（10亿美元）
备注

2005
西北前线和巴基
斯坦控制的克什
米尔

巴基斯坦（受灾地区还
包括：印度控制的查
谟、克什米尔和阿富汗）

南亚地震
73,000（巴基
斯坦境内）

5.2 学校倒塌造成18,000名儿童丧生；
280万人无家可归

2005 新奥尔良 美国
洪水和卡特琳娜
飓风

1863 81.2 美国历史上损失最惨重的自然灾害

2004 班达亚齐 印度尼西亚 印度洋海啸 70,000 - 沿海聚居点被彻底破坏

2004 巴姆 伊朗 地震 31,000 - 世界遗产古城被毁

2003 欧洲城市 欧洲 热浪 35,000-50,000 - 城市影响最为严重；老人首当其冲

2002
德累斯顿（以及
易北河和多瑙河
沿线其他城市）

德国（也包括匈牙利、
斯洛伐克和捷克共和国）

洪水 90 - 德累斯顿30,000居民撤离；文化遗产
遭到破坏

2002 戈马 刚果民主共和国 火山喷发 47 - >100,000人无家可归；25%城市被毁

2001 古吉拉特邦 印度 地震 20,000 5.5 120万人无家可归

2000 马 普 托、 绍 奎、
赛赛和马托拉

莫桑比克 洪水 700 - 450万人受灾

1999 加拉加斯与委内
瑞拉沿海

委内瑞拉 洪水和山体滑坡 高达30,000 1.9 5500间房屋被毁；2000年的降雨又
造成2000人无家可归

1999 奥里萨邦沿海聚
居点

印度 旋风 >10,000 2.5 130,000人撤离

1999 伊兹米特 土耳其 马尔马拉地震 15,000 12 未执行建设规范是一个重要原因

1998

洪都拉斯的特古
西加尔巴，以及
洪都拉斯和尼加
拉瓜的众多小聚
居点

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 米奇飓风 11,000-20,000 5.4 洪水和山体滑坡导致了主要损失

1998 达卡 孟加拉国 洪水 1050 4.3

1992 古吉拉特邦和沿
海聚居点

印度 旋风 高达3000 2983个村落受灾

1991 迈阿密南部 美国 安德鲁飓风 65 26

1988 海岸线聚居点 亚美尼亚 地震 25,000 - 500,000人无家可归；斯皮塔克，一
座25,000人的城市被彻底摧毁

1985 墨西哥城 墨西哥 地震 最少9000 4 100,000人无家可归

1985 圣地亚哥 智利 地震 180 1.8 45,000间房屋被毁

1976 唐山 中国 唐山大地震 大约300,000 - 180,000座建筑物被毁

1972 马那瓜湖 尼加拉瓜 地震 >10,000 - 城市核心被彻底摧毁

 表7.3  近期影响

人类住区的自然

灾害案例（1972 

-2005年）  

Table 7.3 Selected 
recent natural 
disasters affecting 
human settlements 
(1972—2005)

 表7.4  近期影响

人类住区的人为

灾害案例（1984—

2006年）  

Table 7.4 Selected 
recent human-
made disasters 
affecting human 
settlements 
(1984—2006)
注：包括交通灾害
和交通事故

……随着城市

居住人口数量的上

升，有记载的灾害

事件数量呈逐年上

升的趋势

年份 地点 国家 灾害 伤亡人数 备注

2006 拉各斯 尼日利亚的 石油管道爆炸 200

2006 吉林 中国 化工产泄漏 >10000人疏散；长达80km的污染带

2001 图卢兹 法国 化肥厂爆炸 31 650人严重受伤

1999 新杰尔拜古里 印度 两列火车相撞 >200

1995 首尔 韩国 百货公司倒塌 421 >900人受伤

1994 波罗的海 爱沙尼亚 渡轮沉没 859 战后欧洲最差的海洋灾害

1993 曼谷 泰国 火灾 188 500人严重受伤；受害者主要是妇女

1986 切尔贝利 俄罗斯 核电站泄漏 56 336000人撤离和重新安置；欧洲大陆受到辐射影响

1984 博帕尔 印度 有毒气体意外泄漏 >15000 高达60000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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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2  根据死

亡人数统计的灾

害高风险地区世

界分布（1980—

2001）    

Figure 7.2 Global 
distribution of 
highest risk 
disaster hotspots 
indicated by 
mortaliby (1980—
2001)10

资料来源：Dilley et 
al, 2005

10

  图7.3  根据总

体经济损失统计

的灾害高风险地

区 的 世 界 分 布

（1980 -2001）    

Figure 7.3 Global 
distribution of 
highest risk disaster 
hotspots indicated by 
total economic loss 
(1980—2001)

资料来源：Dilley et 
al, 2005

  图7.4  根据单

位面积经济损失

占GDP统计的灾

害高风险地区的

世界分布（1980 

-2001）     

Figure 7.4 Global 
distribution of 
highest risk disaster 
hotspots indicated 
by economic loss as 
a proportion of GDP 
per unit area (1980—
2001)

资料来源：Dilley et 
al, 2005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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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为灾害
Human-made disasters

大部分人为灾害和最多的死亡人数出现在亚洲

和非洲。灾害流行病学研究中心的应急事件数据库

（EM-DAT, CRED）1997至2006年的数据显示，有1493
起人为灾害记录在亚洲发生，952起在非洲，相比之

下，美洲只有392起事件，欧洲284起，大洋洲11起。

这一时期每次灾害平均死亡人数的最高值出现在大洋

洲（46人死亡）。亚洲（34人死亡）和非洲（32人死

亡）也有很高的平均事件的死亡人数，而且尤其值

得注意这两个世界地区有大量的人为灾害。美洲（28
人死亡）和欧洲（24人死亡）占据了平均事件死亡人

数的最低值，而且也是这一时期绝对死亡人数的最低

值。欧洲受到的最主要影响是高于100亿美元的经济

损失，超过了世界其他地区经济损失的总和。这很

好地说明了欧洲高水平的资本投资及其带来的连锁

反应，即以低死亡人数和高经济损失为特征的损失。

相似的特征也体现在自然灾害中，那些高收入国家和

地区的损失把死亡人数转变为了经济损失。在欧洲

之外，亚洲（8.83亿美元）和非洲（8.3亿美元）的经

济损失都比较高，而美国的经济损失很低（0.83亿美

元）。大洋洲没有经济损失方面的记录。13

人为灾害一般来说比自然灾害引发的直接人身

伤亡更少。在世界范围，每起人为灾害事件（2000—

人为灾害一般

来说比自然灾害引

发的直接人身伤亡

更少

2005）的平均死亡人数是30人，而对于自然灾害来

说（不包括干旱和森林火灾这类主要发生在农村的事

件），这个数值是225。14尽管人为灾害的直接人类损

失较低，但是其影响还是能够在事件发生后很多年中

从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中感受到，但是这部分损失很

少被官方数据记录。人为灾害造成长期健康影响最臭

名昭著的一个案例就是1984年发生在中央邦（印度）

的博帕尔事件（见专栏7.3）。在这里，印度联合碳化

物公司所属的一家工厂意外泄漏了多达40吨的异氰酸

甲酯，导致了数以千计的人员死亡和受伤。那些父母

曾经暴露在泄漏气体中的婴儿仍然还有被灾害影响的

记录，因此造成了世世代代的灾害后果。

国家发展与灾害损失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disaster loss

国家经济发展与自然灾害风险和损失之间的关

系是复杂的。但是，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发展对

于社会既可以降低风险又可以生成风险，并决定社

会中由谁来承担自然突发事件和人为突发事件造成

的风险重任。

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就发展对于自然灾害影

响的一项分析看，人类发展指数高的国家，灾害

造成的人员死亡率的绝对值和比重都比较低（参见 
图7.5）。小岛国家，例如瓦努阿图和尼维斯，绝对

……国家经济

发展……对于社会

既可以降低风险又

可以生成风险

 专栏7.3  博帕尔：致命的人为灾难
Box 7.3 Bhopal: A deadly human-made disaster

1984年在中央邦（印度）博帕尔发生的美国联

合碳化物公司的农药工厂事故导致50万人受灾，灾

民主要居住在靠近工厂和有毒气体的低收入聚居

区。到目前为止，死亡人数估计在4000到2万人不

等。由于灾害对健康的长期影响，大部分死亡都出

现在灾害发生之后的数年里。即使保守估计，这起

事故也是有记录的事故中最为严重的工业灾害，而

且受害者还在不断死亡。1989年公司向信托支付了

4.7亿美元的赔偿金。幸存者说他们每人得到了约

500美元，并声称清理工作很不充分。

当故障阀门把近1吨清理管道后的用水倒入容

纳了40吨异氰酸甲酯的容器后，灾害就发生了。这

引发了失控反应，从而产生了致命的有毒气体云。

失控反应没有得到本应有的遏制，主要是因为

博帕尔只有十分有限的应急设备。例如，美国联合

碳化物公司在美国的姐妹工厂里，气体本可以通过

燃烧塔得到燃烧或通过洗涤器被过滤得到控制。在

事件发生时，博帕尔工厂只有一个燃烧塔，却因维

修而关闭。博帕尔唯一的洗涤器被大量燃烧温度比

设计温度高出100多倍的液体和气体覆盖。

博帕尔的液体废弃物还倒入了开放的泄湖蒸

发。最近对工厂附近的地下水、土壤和居民的分析

发现了大量重金属，包括水银和有毒的有机氯化学

物质等。

接管联合碳化物公司的陶氏化工对博帕尔事故

由谁负责的问题存有争议，坚持认为碳化物印度分

公司对工厂的设计和运营负有全权责任。1999年，

博帕尔幸存者在纽约州发起了一次集体诉讼，使得

法院责令公司发布内部文件，其中一些文件与声明

之间存在矛盾。灾害之后不久，成立了近二十四个

志愿者组织，他们提供医疗救助、支持受害家庭，

并组织针对灾害的政治和法律回应。这在某种程度

上是对准备工作和回应能力不足的反思，有助于减

轻那些居住在工厂附近居民的脆弱性。

资料来源: Jasanoff, 1994; New Scientist,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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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人数相对较少，但是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

却很高，这就反映出小国的总人口数量很少。根据

这一时期（1980—2000年）对经历了巨大灾难的国

家进行的统计，如亚美尼亚和洪都拉斯等国也显示

出较高的损失占人口的比重。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还建立了灾害风险指标，这

是一套通过发展水平对各种灾害的脆弱性进行评价

的先锋工具。指标将24个社会经济变量与国家层面

的地震、洪水和风暴的灾害死亡人数进行比对，从

而找出最能解释损失特征的变量。对于所有的灾害

类型，位于灾害易发地区的人口规模在统计学上都

与死亡人数相关，研究还发现城市发展在统计学上

与地震的死亡风险相关。这项工作为大量的观察数

据提供了数据支撑，从而将快速城市发展和灾害风

险，尤其是与地震相关的损失联系起来。灾害风险

和影响由于城市层面发展水平，以及对降低风险的

投资不同而存在很大差异。

城市层面的灾害风险比较
City-level comparisons of disaster risk 

目前对于单个城市灾害风险的世界分布还鲜有研

究。慕尼黑再保险公司对特大城市的自然灾害风险指

标是为数不多的一个案例（见表7.5）。15有50个城市

参与了自然灾害风险指标的测量，指标设计主要是为

了比较保险的潜在风险。需要说明的是，在这里把指

标数据库用来建构城市层次的灾害风险图景。

自然灾害风险指标中的成果之一是它的多灾害

灾 害 的 影 响 
……因 城 市 个 体

的发展路径和灾

害 准 备工作水平

不同而存在很大 
差异

方法，包括地震、风暴、洪水、火山爆发、森林大

火和冬季破坏（霜）。脆弱性的概念和测量都严格限

制在建成资产，以及对财务风险的额外测量，这也

体现出慕尼黑再保险公司对商业的关注。多灾害方

法是指，通过对每一种灾害类型（对于建筑的结构

以及建设和规划标准）的脆弱性进行单个评价，然

后再对这些单个评价进行组合，并结合对建设总体

质量和城市建筑密度的整体评价，从而得到一套风

险指标。有些人担心城市风险数据的质量；但慕尼

黑再保险公司认为结果是可信的，反映出了专家对

城市脆弱性和风险的看法。

采用慕尼黑再保险公司方法的结果显示出最高

的风险主要集中在较富裕的国家。非工业国家中只

有一个特大城市—马尼拉位于根据风险指标排序

的前十名当中。16考虑到保险部门为了支持决策，

自然灾害风险指标说明拥有大型的物质资产和商业

投资的城市会有更高的风险，这一结论自然可以理

解。因此，东京、旧金山和洛杉矶的自然灾害风险

指标数值是最高的。

从人类住区的视角看，表7.5中的基础数据就比

慕尼黑再保险公司的自然灾害风险指标更具有指导

意义。当从不同自然灾害风险总和的角度考虑城市

的脆弱性时，高风险城市包括马尼拉、东京、加尔

各答、大阪-神户-京都、雅加达和达卡，所有这些城

市都有超过1000万的居民，并且至少有两种不同的

高风险自然灾害。其中也有一些违背直觉的结论。

例如，旧金山排名很低，尽管地震风险很高，但其

 图7.5  国家发展

水平和自然灾害

死亡人数（1980 

-2000）  

Figure 7.5 National 
development 
status and natual 
disaster mortality 
(1980—2000)

资料来源：UNDP, 
2004
注：阿富汗、朝
鲜、伊拉克、利比
里亚、南斯拉夫的
HDI排名来自UNDP
的1996年人类发展
报告，其他排名来
自UNDP的2002年
人类发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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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灾害类型的风险都很低。

慕尼黑再保险公司的数据对于界定一些城市还

是有用的，在这些城市中，大型自然灾害很可能会

对国家经济造成负面的影响。达卡，这座城市占全

国国内生产总值的60%，并且面临地震、热带风暴

和风暴潮等高风险，它是风险具有国家影响的城市

的一个有力例证。

灾害的影响因城市个体的发展路径和对灾害准

 表7.5  面临大型

自然灾害的50个

城市比较 

Table 7.5 
Comparative 
exposure to large 
natural hazards for 
50 cities.

资料来源：Munich 
Re, 2004

特大城市 国家
自然灾害

总和

人口（百万，

2003）
面积（km2）

城市GDP

占全国GD

P的比例

单个自然灾害评估 慕尼黑再保险

公司自然灾害

风险指数
E V St So F T SS

马尼拉 菲律宾 15 13.9 2200 30 3 2 3 2 2 2 1 31.0
东京 日本 12 35 31100 40 3 1 2 2 1 1 2 710.0
加尔各答 印度 12 13.8 1400 <10 2 0 3 2 3 0 2 4.2
大阪—神户—
京都

日本 12 13.0 2850 20 3 0 2 2 2 1 2 92.0

雅加达 印度尼西亚 12 12.3 1600 30 2 2 1 2 2 2 1 3.6
达卡 孟加拉国 12 11.6 1500 60 3 0 3 2 3 0 1 7.3
中国香港 中国 11 7.0 1100 10 2 0 3 2 2 0 2 41.0
上海 中国 10 12.8 1600 <10 1 0 3 1 2 0 3 13.0
卡拉奇 巴基斯坦 10 11.1 1200 20 3 0 1 1 2 1 2 3.1
墨西哥城 墨西哥 9 18.7 4600 40 3 3 0 2 1 0 0 19.0
伊斯坦布尔 土耳其 9 9.4 2650 25 3 0 0 2 2 1 1 4.8
迈阿密 美国 9 3.9 2900 <5 0 0 3 2 1 0 3 45.0
利马 秘鲁 8 7.9 550 50 3 0 0 1 1 3 0 3.7
洛杉矶 美国 7 16.4 14000 <10 3 0 0 2 2 0 0 100.0
布宜诺斯 
艾利斯

阿根廷 7 13.0 3900 45 1 0 0 2 2 0 2 4.2

伦敦 英国 7 7.6 1600 15 0 0 0 3 2 0 2 30.0
兰斯塔德 荷兰 7 7.0 4000 50 0 0 0 3 2 0 2 12.0
新加坡 新加坡 7 4.3 300 100 1 0 1 2 1 1 1 3.5
亚历山大 埃及 7 3.7 100 未知 2 0 0 1 1 2 1 1.4
纽约 美国 6 21.2 10768 <10 1 0 1 2 1 0 1 42.0
首尔 韩国 6 20.3 4400 50 1 0 2 1 2 0 0 15.0
孟买 印度 6 17.4 4350 15 2 1 1 1 0 1 5.1
德里 印度 6 14.1 1500 <5 2 0 2 2 0 0 1.5
德黑兰 伊朗 6 7.2 500 40 3 0 2 1 0 0 4.7
曼谷 泰国 6 6.5 500 35 1 1 2 2 0 0 5.0
巴格达 伊拉克 6 5.6 500 未知 2 0 2 2 0 0 1.3
圣彼得堡 俄罗斯 6 5.3 600 <5 0 0 0 2 2 0 2 0.7
雅典 希腊 6 3.2 450 30 2 0 0 2 1 0 1 3.7
麦德林 哥伦比亚 6 3.1 250 未知 3 0 0 2 1 0 0 4.8
里约热内卢 巴西 5 11.2 2400 15 0 0 1 2 2 0 0 1.8
鲁尔大区 德国 5 11.1 9800 15 1 0 0 2 2 0 0 14.0
巴黎 法国 5 9.8 2600 30 0 0 0 3 2 0 0 25.0
芝加哥 美国 5 9.2 8000 <5 1 0 0 2 1 0 1 20.0
华盛顿 美国 5 7.6 9000 <5 0 0 1 2 1 0 1 16.0
波哥大 哥伦比亚 5 7.3 500 20 3 0 0 1 1 0 0 8.8
旧金山 美国 5 7.0 8000 <5 3 0 0 1 1 0 0 167.0
悉尼 澳大利亚 5 4.3 2100 30 1 0 0 2 1 0 1 6.0
开罗 埃及 4 10.8 1400 50 2 0 0 0 2 0 0 1.8
北京 中国 4 10.8 1400 <5 2 0 0 2 0 0 0 15.0
约翰内斯堡 南非 4 7.1 17,000 30 1 0 0 2 1 0 0 3.9
班加罗尔 印度 4 6.1 300 未知 1 0 1 1 1 0 0 4.5
圣地亚哥 智利 4 5.5 950 15 2 0 0 1 1 0 0 4.9
米兰 意大利 4 4.1 1900 15 1 0 0 2 1 0 0 8.9
圣保罗 巴西 3 17.9 4800 25 0 0 0 2 1 0 0 2.5
拉各斯 尼日利亚 3 10.7 1100 30 0 0 0 2 1 0 0 0.7
莫斯科 俄罗斯 3 10.5 1100 20 0 0 0 2 1 0 0 11.0
马德里 西班牙 3 5.1 950 20 0 0 0 2 1 0 0 1.5
柏林 德国 3 3.3 900 <5 0 0 0 2 1 0 0 1.8
阿比让 科特迪瓦 2 3.3 500 50 0 0 0 1 1 0 0 0.3
注：自然灾害关键词界定如下（3=高；2=中；1=低；0=无）：
E=地震；
V=火山爆发；
St=热带风暴；
So=其他风暴（冬季暴风雪，冰雹，龙卷风）；
F=洪水；
T=海啸；
SS=风暴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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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工作水平而存在进一步的差异。当比较神户（日

本）（1995年发生里氏7.2级地震）和马尔马拉（土

耳其）（1999年发生里氏7.4级地震）这两个对比强

烈的案例时，这点是显而易见的。自从声称6433人
死亡以来，神户（阪神）大地震是现代日本最为严

重的一场灾难。马尔马拉地震同样也是灾难性的；

但是，18,000人丧生，其数量是神户地震死亡人数

的三倍。17在神户，强大的工程标准减少了损失；但

是由于缺乏社会系统规划，包括界定脆弱人群，在

响应、救灾和重建中提供帮助，这些造成了综合的

损失。在马尔马拉，几十年来无效的建筑和规划规

范意味着很多现代建筑对地震的抵抗力不足，积累

的风险转换成了很高的人类损失。而在神户，社会

规划的失败也破坏了灾害回应和重建。1976年中国

唐山大地震同样也说明，不同的脆弱性如何在不同

的人类住区中塑造损失（见专栏7.4）。

灾害影响
DISASTER IMPACTS

本节区分了灾害的主要影响并进行了讨论，同

时还调查了灾害通过人为次生灾害带来的连锁性后

果和附加风险，以及对城市造成的生态影响。

虽然对自然与人为灾害的审视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它们的破坏力，但所反映的损失仅仅是冰山一

角。数据空白和自相矛盾的说法使得人们很难对灾

害的影响进行全面评估。就拿对灾害发生率的评估

来说，虽然在全球传媒的帮助下更易开展，但由于

缺乏核查地方报告的标准体系，要在全球范围内评

估灾害发生率仍然很不容易。

灾害数据收集和展示中的系统性缺口意味着我

们在以下三个方面低估了灾害损失：

	  大部分灾害影响数据集中在对死亡人数和经济

损失的统计上，而灾害对心理和生活方面所造

成的影响却鲜有记录18。

	  宏观经济损失估算数据很难充分体现灾害对经

济生产和贸易所带来的次生与连锁性后果。

	  尽管有证据显示，小灾害在总体上所造成的伤

害和损失并不低于发生在城市中那些成为头版

新闻的大灾害，但影响小城市住区的灾害以及

发生在大城市的小灾害还是经常被忽略19。

在衡量灾害的全面影响时，至少应把心理创

伤、对人们生计以及生产性基础设施造成的损失计

算在内。

灾害的直接影响与系统影响
Direct and systemic impacts of disaster

灾害影响可分为直接影响与系统影响。直接归

因于灾害的损失属直接影响，包括人员伤亡以及对

基础设施和建筑物造成的物理性损坏。直接（及其

他）损失还可由连锁性人为或自然灾害引起。例如，

地震可引发化学火灾或液化。若不加以控制，城市

中关键基础设施和服务的瘫痪可扩大直接影响，从

而导致诸如疾病疫情、社会暴力、供电、供水、食

物供应不足等系统影响。例如，一份关于拉丁美洲

和加勒比海公共医疗卫生服务设施的审查发现，近

半数医院都坐落于高风险地区。报告还发现20世纪

80年代和90年代期间，有100家医院和650所卫生院

被毁于灾害中，这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一数量略高

于该地区所有医院总数的5%21。所造成的破坏转而

将导致城市政治经济的不稳定并损害经济发展。

系统损失可进一步分为间接损失与次生效应。

间接损失（有时称流动损失）指由于灾难而无法生

产的商品和无法提供的服务的损失。次生效应则是

由宏观经济扭曲所带来的22。

城市地区土地利用极为多样，环境富于变化

数据空白……

使得对灾害影响进

行全面评 估尤为 
困难

 专栏 7.4  中国唐山大地震
 Box7.4 The Great TangShan earthquake, China.

1976年，中国唐山发生了过去400年来破坏性最大的地震。凌晨，当

这座城市的上百万居民大多还在熟睡之时，里氏7.8级的地震发生了，地

震持续了14至16秒。当天晚些时候，这座城市又因里氏7.1级的余震进一

步陷入瘫痪。中国政府公布的官方死亡人数约为24万人。

尽管唐山市近50%的人口死于此次大地震，但在与之比邻的青龙

县，47万居民中只有一人在地震中遇难。据中国国家地震局的科学家解

释，造成唐山大地震空前破坏性的主要因素有六个，包括人口密度高、

抗震建筑物少、地震发生于人们熟睡之时、随后发生了很强的余震、关

键基础设施瘫痪以及唐山市地下的地质条件20。然而，唐山市和青龙县

之间的死亡人数悬殊单靠这些因素无法解释，因为这两个地区都具有相

似的脆弱性。唐山市和青龙县死亡人数悬殊的原因在于第七个因素：两

个地区的震前准备不同。

1976年大地震的巨大死亡人数，在一定程度上归咎于唐山过分依赖

国家对地震活动的科学监测。地震发生前两年，中国科学院发布了一份

报告，建议华北地区加强震前准备和监测。在接下来的两年里，青龙县

增加了地震监测台并通过宣传单、电影、海报、演习和社区讨论加强大

众宣传，远超过在唐山所开展的行动。青龙县的成功减灾是公共管理

者、科学家和公众之间协调配合所取得的最佳成果。

资料来源：Pottier et al，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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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斜坡角度和方向、土壤特性和地面海拔等）。这

种多样性可导致触发“次生”灾害的初始“原生”

自然灾害（参见表7.6）。在许多情形中，次生灾害

可具有与原生灾害一样的毁灭性（甚至更强）。这种

可能性的警示案例包括1995年神户（日本）大地震

和1906年旧金山（美国）大地震，两者都在震后发

生了多处城市火灾。

由自然灾害的影响所诱发的人为灾害称为Natech
（译者注：自然技术）事件。由于关于工业设施对自

然灾害脆弱性的评估是秘密开展的且往往因过于敏

感而不对外公布，有关这方面的系统数据少之又少。

现存Natech事件的记录同样也很少，关于幸免事件的

数据就更少了。同样，这方面的信息也往往不对外公

开，因而不容易获得以用于分析。Natech事件在城市

环境中构成威胁的严重性，可从1999年土耳其马尔马

拉地震引发的一系列事件中得知23：

	  650万千克有毒丙烯腈泄漏导致空气、土壤和水

污染并对居民区造成威胁；

	 为避免爆炸而有意向空气中释放20万千克氨气；

	 因结构损坏导致120万千克低温液氧释放；

	  土耳其最大的炼油厂发生了三起大火，燃耗了

18万立方米燃料；

	 液化石油气释放致使两名卡车司机死亡。

人为灾害还可导致不可预见的次生灾害，将小

事故转变为大事件。1983年8月10日，一条直径30
厘米的总水管在纽约Garment区发生破裂。泄漏出来

的水淹没了一个地下变电站继而引发大火。由于火

势太大，消防员无法直接接近火灾位置。火焰蹿至

一座25层高建筑的顶部，花了16个小时终被扑灭。

火灾后五天电力才恢复。火灾使Garment区1.9平方

千米的面积都处于停电状态，电话不通，连当时在

Garment区举办的一个国际市场周也被迫中断。由一

场小事故引发的这一系列连锁事件对愈加复杂的系

统造成了破坏和损失。估计损失达数千万美元24。

在大城市中，自然灾害与人为灾害之间的潜在

反馈预示着发生空前规模灾害的可能性。如果这种

在大城市中，

自然灾害与人为灾

害之间的潜在反馈

预示着发生空前规

模灾害的可能性

实力雄厚的组

织可在城市经济中

转移间接经济损失

灾害发生在一座具有区域或国际影响力的城市，其

经济影响可在全球金融体系内产生共振，并在世界

范围内造成灾难性后果。

生态破坏与修复影响
Ecological damage and the impacts of recovery

环境破坏可显著加剧城市灾害的影响，从而导

致生态系统的稳定性被破坏，其中最关键的可能是

灾害可导致地下水受污染。紧随风暴潮、海啸和

沿海洪灾而至的盐水入侵，或污水、石油和有害

化学物质导致的地下水污染，均会使含水层长期都

不安全。印度洋海啸后班达亚齐正是遭遇了这样的 
情形。25

灾害影响评估很少考虑在灾害应对和恢复过程

中产生的损害，这是一个重大的遗漏。最近一项评

估显示，印度洋海啸发生后用于清理和重建的生态

成本与海啸所造成的环境损失不相上下，甚至更甚

于环境损失26。台风“蝎虎”于2004年9月19日至21
日横扫日本后，在丰冈市产生了44,780吨的垃圾，

主要为森林残骸和日用品。垃圾处理历时四个月，

估计花费2千万美元—这对一座小城市来说着实是

笔巨大的财政负担27。将残骸作为回用材料用于重建

在当地重建工作中是司空见惯的，但在大型承包重

建工程中极少用到。

1995年神户市发生阪神大地震；有关这次地震

的报告结论称，焚烧2百万吨垃圾释放到大气中的二

英体积与1976年塞维索（意大利）发生工业灾害

时所产生的二 英体量相当，由此造成严重的人为

灾害。其他环境影响包括在拆除建筑过程中散落四

处的石棉和混凝土颗粒、填埋危险废弃物的垃圾填

埋场衬垫不当，以及对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四

氯乙烯的使用，并错失了废物回收的机会28。

灾害的经济效应 
Economic effects of disasters

以下篇幅集中讨论灾害的经济效应。将依次讨

论暴露于个别灾害类型的经济部门以及土地市场所

扮演的角色。

 经济生产与基础设施
Economic production and infrastructure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自然灾害与人为灾害的经

济损失是巨大的。拿自害来说，20世纪50年代以

来，其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增长了15倍29。从1974年到

2003年不过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自然灾害在世界范

围造成了价值1.38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2006年，

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达480亿美元，人为灾害造

自然灾害 原生灾害 次生灾害

飓风 强风、巨大海浪 洪水和涌浪、山体滑坡、水污染、化学物质释放

水灾 洪水泛滥 水污染、山体滑坡、侵蚀、化学物质释放

海啸 洪水泛滥 水污染、山体滑坡、侵蚀、沉积、化学物质释放

地震 地面运动、断层错动 土壤液化、火灾、水灾、山体滑坡、海啸、水污染、爆
炸、化学物质释放

山体滑坡 地面破坏 紧随筑坝而至的洪水泛滥、水污染、泥石流

火山 熔岩流、火山碎屑流、
火山灰下降、瓦斯泄出

火灾、大气污染、海啸、水污染、地面沉降、爆炸、化
学物质释放

 表7.6  原生灾害

与次生灾害 

Table 7.6 Primary 
and secondary 
hazards

资料来源：建筑工
程学院（Institute of 
Civil Engineers），
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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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经济损失达50亿美元30。不同地区所遭受的经济

损失各不相同，自然灾害对美洲和亚洲造成的损失

最大31，而人为灾害则给欧洲造成的损失最大。

不同灾害对城市经济系统的影响不同（参见表

7.7）。经济影响的范围因各灾害类型所释放能量的

扩散、强度和形式的不同而不同。例如，与影响更

为广泛的地震、飓风或特大洪水相比，火山爆发产

生的热灰流和岩屑这一类产生的影响在空间分布上

趋于集中的自然灾害通常不会致使城市交通体系瘫

痪。旱灾则更可能间接地破坏经济活动而不是导致

财产损害，因此，旱灾可能导致工业生产力降低，

但对生产性设施影响甚微。人为灾害倾向于通过对

交通和通信系统等关键基础设施造成损害或阻隔而

对城市造成系统影响，但对房屋的破坏力较弱。

实力雄厚的组织可在城市经济中转移间接经济

损失。日本神户在1995年地震后的情形就是一例。

丰田汽车公司和川崎重工等大型生产商采用了“即

时”采购方式。地震发生后，分包商所遭受的破坏

威胁着生产进行。大型生产商可在几天时间之内换

用新的分包商，从而保护自己。这一策略将风险从

大型生产商转移到了分包商身上，他们必须要应对

灾害影响和合同损失双重负担。结果导致许多分包

商面临破产32。

较大的发达城市/国家经济体由于具有大量的外

汇储备、高比例的保险资产、全面的社会服务及多

样化的生产，更易于吸收和扩散灾害影响造成的经

济负担。在城市区域巨大经济损失得到遏制的一个

实例就是1999年发生在土耳其的马尔马拉地震。据

估算，在这次地震中，工业设施的直接损失为20亿
美元，建筑物直接损失为50亿美元，基础设施直接

损失为14亿美元，在工厂和工业设施恢复至灾前生

产水平的数月时间里因生产破坏而造成的损失与直

接损失相当33。然而，在灾后短短七个月时间，通货

膨胀率的逆转以及政府借款利息率的下调，表明土

耳其的经济实现了快速恢复34。

伴随着巨大的系统损失效应，与区域或全球金

融体系连通的城市（如墨西哥城、里约热内卢、约

翰内斯堡、曼谷、马尼拉、首尔和新加坡）在全球

经济扩散灾害的负面后果的可能性也在不断增加。

从1995年神户大地震所遭受的损失中，可以看到众

所周知的“蔓延效应”的证据。尽管世界股票市

场未受影响，日本的股市在中期还是损失了其价值

的10%或更多。股市受到负面效应的持续时间取决

于更为广泛的消费者的信心。慕尼黑再保险公司

（Munich Re）认为，与自然灾害相比，人为灾害对

国际市场的危害性更大。而对全球贸易基础设施造

成损害的灾害（或一系列灾害）可能更具灾难性。

正是出于这一原因，金融机构和企业才大力投资于

备份系统35。

与企业重组相比，系统经济效应对城市居民造

成的影响可能并不明显，尽管在短期内可能出现失

业或生计中断，并且可能会延长一段时间。对于低

收入城市家庭而言，住所和劳动力是最重要的两项

资产。一旦任何一项在灾难中受损或毁坏，他们就

不得不依靠储蓄或靠借钱度日并重建生计。赈灾援

助本身就会干扰当地的生计和市场，因为很多当地

可提供的物品和服务会被外援削弱和替代。结果导

致当地的生计和经济受到侵蚀。拥有牢固家族或社

会关系的家庭，可能会获得汇款或无息借款。从海

外获得汇款已日益成为一项关键指标，用以衡量对

自然灾害与人为灾害导致的经济冲击的恢复力。

 城市土地市场
Urban land markets

灾害影响、灾害影响的风险以及为保护地区免

受灾害风险而采取的措施，这些都可影响城市的土

地价值。如同所有城市重建或升级计划一样，旨在

减轻受灾程度的城市规划和工程项目可能导致居住

区或城市区域的社会地理发生改变。

风险保护的减灾投资可致使土地和房屋价值增

加，这反过来将导致低收入家庭向高收入家庭出售

土地和房屋。这种循环对结构性减灾投资在减贫方

面的潜能构成了重要挑战。非正式、非法与正式/
合法的土地和房屋的市场价值对灾害风险同样敏感

（参见本全球报告第三部分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

较大的发达城

市/国家经济体…更

易于吸收和扩散来

自灾害影响的经济

负担

灾害影响、灾

害影响的风险以及

为保护地区免于灾

害风险而才采取的

行动……可影响城

市土地价值

影响
灾害类型

水灾 风灾 海浪/海啸 地震 火山 火灾 旱灾 人为灾害

直接：房屋损失 X X X X X X

直接：对基础设施造成的破坏 X X X X X X

系统：短期迁移 X X X

系统：企业生产损失 X X X X X X X

系统：工业生产损失 X X X X X X X

系统：交通中断 X X X X

系统：通信中断 X X X X X

 表7.7  按灾害类

型区分灾害的经

济影响 

Table 7.7 Economic 
impacts of disaster 
by hazard type

资料来源：adapted 
from UNDRCO,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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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栏 7.5  阿根廷的城市土地市场和洪灾
Box 7.5 Urban land markets and flooding in Argentina

在阿根廷，土地市场代理商常常反对任何可

能约束他们在洪水多发区活动的立法。这使得整

个阿根廷，在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
圣大非（Santa Fe）和大雷西斯滕西亚（Greater 
Resistencia）等地，国家允许将洪水多发区的土地

划分地块出售。在大雷西斯滕西亚，雷西斯滕西亚

市议会不顾现有法律文件规定，坚持投票赞成对阻

碍建设计划的法规作例外规定。对洪水多发区的开

发不仅会带来新的危险，还改变了土地排水系统，

将之前已经开发的安全地区置于危险之中。

洪水风险对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土地价值具有损

害效应。在Arroyo Maldonado地区进行的一项研究发

现，连续发生两年洪灾后，这个中低收入地区的土

地价值下跌了30%。同布宜诺斯艾利斯部分地区（包

括Matanza-Richuelo和Reconquista）以及尼格罗河沿

岸的情形一样，洪水多发区的土地价格更低廉，因

而低收入家庭可购买得起。在雷西斯滕西亚，中等

收入家庭也同样面临洪灾的风险，但往往可转移至

居住在海拔更高（更贵）居住区的亲人或朋友处。

而穷人则很少有这种选择，他们只能依靠国家

或非政府组织提供的避难所。

在中高收入地区，房地产商常常掩饰洪灾风

险。在大圣大非的Colastiné和Rincón，人们购买土地

是因为他们相信所购买的土地无洪灾风险。然而遗

憾的是，情况往往并非如此，购房者经常感到被欺

骗了。阿根廷政府未能制定相应规章杜绝许可在洪

水多发区的开发，因此难辞其咎。在布宜诺斯艾利

斯已建成的区域（如Avenida Cabildo的Belgrano），洪

灾情况也被有力地掩盖了，公寓的市场价格仅在发

生严重洪灾后短时间内降低，平时并无明显变化。

总体而言，中高收入人群以及房产商和土地开

发商为避免可能的土地和房产价值损失，成功地掩

盖了洪灾情况。这也反映出，与低收入家庭和边缘

化商业活动所在地区相比，中高收入家庭及相关商

业活动所在的地区恢复能力更强，这些家庭与活动

能更好地应对洪灾。

资料来源：Clichevsky，2003

专栏7.5介绍了阿根廷城市土地开发的历史和洪水的

影响。它阐明了这样一个负螺旋循环—洪水多发

区的土地由于价值较低因而低收入家庭能够支付，

但也因此增加了这类人群遭受洪灾的风险，因为他

们在应对或回应洪水时拥有的资源是最少的。

灾害的社会与政治效应
Social and political impacts of disaster

灾害的社会与政治效应较其直接经济效应更难

确定。灾害的社会效应取决于产生对资源掌握差异

化的制度和流程。它们包括导致隔离和排斥的文

化、种族、宗教、社会及与年龄和残障相关的原

因。每个城市住区都是由无数的社会关系、义务、

竞争和人群划分所建构，这些形成了与脆弱性和损

失的联系最为紧密的社会特征36。尽管脆弱性的清单

里通常包括社会特征，但严谨的研究相对有限，且

得到的大部分信息均集中于性别不平等上。我们常

常看到当不平等造成与特定社会团体不匹配的脆弱

性时，这些团体在灾害与重建时期的损失更高，从

而加剧不平等，导致损失和脆弱性的恶性循环。

灾害的政治效应通常由灾前的政治环境决定。

无论政治领袖的决策在灾害风险产生中扮演了什么

角色，他们在灾后转移批评的矛头、保住职务、甚

尤其是在贫困

国家，妇女和儿童

倾向于往往受灾的

害影响最大

至从灾害中获益的能力堪称非凡。

本节旨在探索性别、年龄、残障及政治制度是如

何影响受灾脆弱性的。在实际当中，引发脆弱性的许

多社会和经济根源相互作用。为简单起见，我们将对

社会特征依次进行讨论；但是任何人都可能经历过一

种以上的社会排斥形式，而这可能因其经济状况而加

剧或减轻。例如严重到无家可归等的经济贫困在此处

不作为一种单独的社会压力讨论，而会作为贯穿本章

及后续章节中灾害风险分析的一个主题。

 性别与灾害
Gender and disaster

性别是形成脆弱性的一大社会变量，在世界各

地的灾害影响统计资料中均有所反映。尤其是在贫困

国家，妇女和儿童往往受到的灾害影响最大37。1991
年，袭击孟加拉国的飓风致使138000人丧生，其中十

岁以上女性的死亡人数是十岁以上男性死亡人数的三

倍以上38。在1993年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地震中，虽

然受地震影响的妇女人数较男性要少（48%），但在

地震中死亡的妇女人数却多于男性（55%）39。

除因自然灾害与人为灾害直接影响而导致的死

亡率和受伤率有差别外，妇女还面临遭受间接影响

的风险。这种不平等性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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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损失不成比例地冲击经济上不稳定的妇女

（如当贫穷妇女的传统生计依赖于城郊农业等有

风险的资产时；妇女的居家生意被破坏时；或

妇女和女童获取灾后经济援助受限时）。

	  工作量变化表明灾害加重了妇女在居家、付薪

工作场所和社区中的责任。

	  通常（但并非所有情况下）妇女更多地报告称

出现了灾后压力症状。

	  灾害中，女童与妇女报告称遭受性暴力和家庭

暴力的比例增加。

一项全球研究发现，在45起灾害事件中，有42
起妇女或女童受到的不利影响更大。这项研究主要

针对创伤后应激障碍，发现女性所遭受的心理影响

不仅强度更大，持续时间也更久41。专栏7.6详细阐

述了2004年印度洋海啸对妇女所产生的不成比例 
影响。

在重建过程中，妇女还会遭受社会和法律制度

的歧视。没有权利或没有行使这些权利的能力，可

使妇女在灾后变得更加脆弱，特别是当家庭的男主

人在灾害中罹难时。妇女（和儿童）对灾害以及灾

后社会混乱期间受剥削的不成比例脆弱性，并未在

灾害规划中充分纳入考虑。例如，灾害影响评估通

常不按性别分列。虽然有个别例外，但想要系统性

地按性别记录灾害脆弱性尚需更多努力。

 年龄、残障与灾害
Age,disability and disaster

在自然灾害与人为灾害面前，老人、儿童以及

残疾人往往是最脆弱的人群。例如，在1991年袭击

孟加拉国的飓风中，14岁以下与50岁以上人群的死

亡率是15至49岁人群的三倍以上42。由于灾后通常并

不收集年龄和残障数据，这方面的资料仅限于对个

别事件的报道。

儿童力气小、免疫系统未发育成熟，这使得他

们极易受伤并在灾后感染疾病。在救济和重建期

间，一旦儿童与父母或看护人分离，他们的安全就

会受到威胁。重建期间，儿童和女性幸存者的人身

和财产安全很难受到保护。由于缺少家庭支持，儿

童和青少年可能要负担更多操持家务的责任，或处

于更大的危险之中。例如，在开普敦进行的研究显

示，低收入家庭的儿童遭受火灾相关伤害的风险更

高。这与他们长期无人照顾有关43。

对老年人的脆弱性界定则更为模糊。在一些情

况下，老年人能够凭借他们的知识和更强的社会支

持网络获得恢复能力。如若不然，老年人则可能成

为高风险的社会群体。1995年袭击芝加哥、2003年

袭击巴黎的热浪都对老年人造成了不成比例的影

响。然而，这两个城市中，都是那些在社会上孤立

无援的老年人处于最大的风险之中。这突出了脆弱

性的社会建构。高龄本身所致的体弱并不是死亡数

量增加的原因。在芝加哥，离群索居的老年人死亡

率较高。这种现象被描述为一种社会进程，在这一

进程中，一些人仍住在处于过渡中的城市住区，而

他们周围的社区则在变化，这使得他们的社会支持

网络愈加难以维系44。

有关残疾人面临更多脆弱性的数据非常有限。

据少数故事性报道，在一些情况下，灾害中的残疾

人可能会被故意抛弃。2004年的一则新闻报道称，

2000年津巴布韦和莫桑比克在洪水后撤离的过程

中，残疾人却被留下了45。

 灾害的政治后果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disaster

灾害的社会与政治反响远不止于迫使灾害管理

政策和做法发生改变。在极个别情况下，灾害成为

了政治变革的催化剂。政治制度对灾害风险的影响

也十分明显。一项对1972年至1976年间89起自然灾

害的调查发现，政治干预是一项常规结果。最常见

的问题包括受灾国政府对灾害缺乏认知、政府在响

应过程中的政治干预以及在救灾物资分配过程中的

贪污行为46。尽管存在这些证据，但关于城市地区受

在自然灾害与

人为灾害面前，老

人、儿童以及残疾

人往往是最脆弱的

人群

专栏 7.6  在印度洋海啸中妇女死亡人数多于男性
Box 7.6 More women than men lost in the India Ocean Tsunami

来自印度尼西亚、印度和斯里兰卡的证据显示，在印度洋海啸中

丧生的妇女和儿童数量要远多于男性。在印度尼西亚亚齐巴沙（Aceh 
Besar）地区的四个村子里，男性幸存者的数量是女性幸存者的近3
倍。在北部亚齐省（North Aceh）地区的另外四个村子里，女性死难

者占死难者总数的77%（即超过四分之三）。在受灾最为严重的Kuala 
Cangkoy，女性死难者的数目是男性死难者的四倍。

在印度的古德洛尔（Cuddalore），女性死难者的数目是男性死难

者的三倍，其中在Pachaankuppam村，死者悉数为女性。同样在斯里兰

卡，营地调查和新闻报道的部分信息亦显示男女幸存人数严重不平衡。

在这些案例中，妇女丧生数目如此之巨的一些原因是相似的：妇女

须照顾子女和其他亲属，往往拖延了逃生的时间；男性比妇女更擅长游

泳和爬树。但其中的不同点也很重要。例如，在亚齐，尽管职业妇女的

人数不少，但海啸发生当天正巧是星期日早上，妇女都留在家中，而男

人则外出到远离海滨的地方办事。在印度，妇女对渔业起着重要作用，

不少妇女都在海边等候渔民捕鱼归来，以处理好后在当地市场上出售。

在斯里兰卡的Batticoloa地区，海啸发生的时间正好是东岸妇女往常在海

里沐浴的时间。

资料来源：Oxfam International，200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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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灾害对政治制度影响的分析少之又少。

衡量灾害对政治制度影响的一个常用度量标准

被称为政治空间。这种度量标准可评估灾害风险的

减少、灾害事件本身及其后果如何开放或关闭政治

空间。换言之，在灾害管理期间所开展的活动是否

为包容性治理提供了机会？一方面，灾害能作为催

化剂凸显可激发民众骚乱的不平等、贪污和政府的

不称职；但另一方面灾害也可关闭政治空间。对于

合法性以政权控制为基础、更为独裁的政体来说，

灾害期间更可能将政治空间开放看作是威胁，因此

预期会采取行动遏制出现的公民社会声音。根深蒂

固的政治制度则很难被动摇，除非运动在事件爆发

前已经开始，否则单一的灾害事件很少能导致重大

的政治运动。

表7.8呈现的信息来自于针对自然事件给城市造

成重大影响的灾害研究。许多案例中，首都受到灾

害侵袭所产生的政治后果影响到整个国家。在政府

的应对带有政治偏见（1972年土耳其）或力度不足

（1985年墨西哥城；1999年土耳其）的情况下，市民

社会的响应脱颖而出，甚至在赈灾、恢复（1985年
智利；1985年墨西哥城）和重建（1976年危地马拉

市）中占据主导地位。许多案例中，当利益集团与

政府结成联合阵线（1992年迈阿密；1985年墨西哥

城；1999年土耳其）或通过政治或立法途径回避责

任时（1972年土耳其），市民社会的力量亦可正式

化。如果各合作团体间的政治分歧太大，它们之间

的合作在灾害重建后可能不会持续下去（1992年迈

阿密）；尽管如此，这种合作经验仍将在城市里的民

间社会团体间建立新的信任。

当政党网络的政治职能因救灾物资的分配而调

整，或体制缺陷导致贪污腐败（1972年马那瓜）

时，政府精英可从灾害中获益，从而强化了社会中

的“庇护主义”。这意味着，使监督灾害响应的体

制退化（为贪污腐败创造机会）同时加大政府对地

……地方层面

的政治关系将受

到灾害事件的考

验……

城市（国家） 灾害时间 灾害源头 社会政治反应

利杰（土耳其） 1972年 地震
因震前准备和震后赈灾援助不足，对库尔德人的歧视受到谴责。一名库尔德议
员因此向土耳其议会提出抗议

马那瓜（尼加拉瓜） 1972年 地震
索摩查独裁政权的大范围腐败，使工人、知识分子、商界和国际舆论团结起来
发起一场人民革命，最终推翻了索摩查独裁政权

危地马拉市（危地马拉） 1976年 地震
因对贫民窟居民产生较大影响，而被称为“阶级地震”，这次事件刺激了民众
动员和土地侵占，重塑了危地马拉市的地理环境

（智利，全国） 1985年 地震
传统的市民响应威胁要推翻能力不佳的独裁政权。这一反应后被镇压遣散，政
府接管

墨西哥城（墨西哥） 1985年 地震
政府响应不足。一项由市民社会领导、组织严密的重建计划得以出现，这在墨
西哥独裁统治现代史上可谓独树一帜

迈阿密（美国） 1992年 飓风
结成了广泛的利益团体，协助重建迈阿密市。这些团体虽然并未持续下去，但
它们为地方政治的合作创造了可能性

马尔马拉*（土耳其） 1999年 地震 国家对建筑行业明显缺乏监督，由此引发了暴动及鼓动政策改变的政治游说

 表7.8  自然灾害

与社会政治变化 

Table 7.8 Natural 
disasters and socio-
political change

资料来源：
Pelling，2003；唯
独*资料来源：Dill 
and Pelling，2006

方灾害响应策略的控制（以防止可能的民间社会组

织的兴起）符合寄生虫一样的统治精英的利益。在

政府未从灾害中受益的情况下，精明的政客可控制

潜在损害。在1966年的新奥尔良洪灾中，尽管时任

市长做出了直接导致洪灾脆弱性增加的决策，由于

在灾后重建中的有力领导，他还是成功地再次当选 
市长47。

除国家层面外，地方层面的政治关系将会受到

灾害事件、风险降低及重建干预的考验。如欲有效

改变风险根源来降低风险，则改变地方社会与政治

关系（不同性别、经济阶层、容貌特征及种族和宗

教团体之间）是合理的行动目标。即使是在无意改

变的情形中，干预也可能经常引发这样的计划外

结果，这对受灾人群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

所有灾害类型在地方层面来说，灾害期和应急响应

期—特别是当它们持续时间较久时—可导致政

府权威的脱节以及替代性社会组织形式的兴起（即

便是短暂的）。灾害还可促使社会关系更为积极，在

被迫携手抵御逆境的人们之间建立信任。

灾害的文化效应
Cultural impacts of disaster

城市地区聚集着各种文化资产，包括具有重要

意义的建筑物和城市景观，以及在城市中心陈列的艺

术品。2002年8月袭击捷克共和国、德国和匈牙利的

世纪大洪灾是文化资产遭受威胁的新近实例。这次洪

灾中，被联合国评为世界遗产的克鲁姆洛夫小镇和布

拉格均受破坏，德累斯顿和布拉格的大型美术馆也被

洪水淹没。在洪水的袭击下，布拉格国家博物馆和布

拉格技术大学的藏书受损，其中包括一部关于捷克建

筑的档案。历史名城热那亚（意大利）的脆弱性进一

步阐明了灾害的文化效应（参见专栏 7.7）。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世界遗产

名录》中包括644处文化遗产和24处文化与自然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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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包括其他162处自然遗产，如自然公园）。这

些世界遗产很多都位于中美洲和中亚地区的高地震

风险区及中欧的高洪灾风险区。在非洲，海平面升

高被认为是导致加纳沿海遗产损失的一个原因，如

沃尔特地区已经消逝的Peasantine堡垒。在马里，旱

灾致使一些拥有重要建筑遗产的地区被废弃，这些

建筑物因缺乏维护极易遭受破坏48。2003年12月，伊

朗城市巴姆因地震造成26,000人丧生，这座城市中

的古老城堡及其周边文化景观同时列入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和2004年《世界濒危遗产

名录》。该评估结果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得以领导国

际力量抢救这座被摧毁城市里的文化遗产。通过将

世界遗产地纳入城市灾害管理规划来保护全球建筑

遗产的可能性，也在基多中部（秘鲁）和哈瓦那（古

巴）等城市得到了实现49。

当具有文化意义的地方被灾害破坏或摧毁时，

其影响远超过所损失的经济价值50。文化遗产可在灾

后重建时期为受灾群体提供他们亟需的延续感和认

同感，并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一项资源。文化遗产

在灾害过后的一段时间里处境尤为危险，因为在这

期间解决受灾人群基本需要十分紧迫，再加上开发

商和企业家的利益驱动，所形成的应急响应活动以

及灾后恢复规划和修复计划往往忽视受灾地区的文

化遗产或本地居民的社会传统。出于这种考虑，许

多人要求将文化遗产纳入到发展规划的总体框架及

现有的灾害管理政策与机制之中51。

城市过程产生灾害风险
URBAN PROCESSES GENERATING DISASTER RISK

本节探索了面临自然与人为灾害风险时城市脆

弱性的根本原因。第一，回顾了大城市、特大城

市，以及许多中小人类住区增长模式对灾害风险的

影响。第二，考察了城市过程是如何通过改变物质

环境以及加剧城市贫民窟蔓延而产生灾害风险的。

第三，分析了城市管理，尤其是房屋建设和城市规

划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国际性活动对城市影响。第

八章和第十一章讨论了减少灾害风险的过往经验以

及未来的可能性。

城市地区的增长与多元化
Growth and diversity of urban areas

快速的城市增长，伴以地貌、水文、政治、人

口和经济，可通过多种方式产生并加剧灾害风险

（参见专栏 7.8）。有关城市增长的全球统计数据与灾

害损失数据一样让人印象深刻52。联合国人类住区规

划署发布的《世界城市状况报告2006/2007》显示，

2000年至2015年每年将新增6500万城市居民，其中

发展中国家的新增城市居民占93%。亚洲和非洲是

城市化最快的地区。2005年，亚洲的城市人口比例

为39.9%，非洲为39.7%，预计到2030年将分别增至

54.5%和53.5%53。到那时，拉美洲的城市人口比例

将超过80%。

在人口自然增长和机械增长的双重作用下，城

市聚居区正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多。正如在中美

洲所发生的那样，政治稳定和经济机遇可导致小

乡村聚落扩张成城镇，这对于城市管理者意味着

要应对全新的社会环境挑战和机遇。在更大的尺度

上，城市走廊的快速扩张—如中国沿海城市走廊

等—可能在区域层面重构风险特征。

城市总是面临与区域和全球经济发展的变化保

持同步的压力，哪怕城市不需要引领这种发展的变

化。这反过来又成为不可控的城市扩张以及产生更

多灾害脆弱性的动因。以孟买为例，为应对全球政

治经济变化，孟买的工业基础从进口替代变为出口

导向。这导致产业从城市中心区向延伸至城外的高

速公路转移，从而加速了城市外围地区人口大量增

长。据报道，一些居住区的人口增长了六倍，超过

了城市规划和基础设施供给的容量54。

外资可为城市及其居民带来新的繁荣，同时也

是风险管理的一种资源。然而，为争取外资所导致

的竞争压力也可能导致劳工权益或环境保护立法受

快速的城市增

长……可通过多种

方式产生风险并使

之恶化

专栏 7.7  洪患对意大利热那亚的威胁
Box 7.7 Flood hazard threat to cultural heritage in Genoa, Italy

位于意大利西北部利古利亚区的热那亚市，历史上曾经历的自然灾

害以地震、山体滑坡和洪灾为主。热那亚拥有欧洲最大的中世纪中心，

还有约150处皇家宫殿和无数宝贵的建筑遗迹，自然灾害对热那亚的这

些文化遗产构成了严重威胁。历史城市中心尤其易受到穿过其区域的众

多河流洪灾的侵袭，其中一部分洪水通过上两个世纪所建造的水工构造

物得到分流。因此，人工排水系统的失灵是这座城市古老居住区遭受洪

灾的主要原因。

1970年的洪灾造成19人伤亡、500人无家可归，并导致生产部门损失

达6千万美元，在这之后人们才第一次注意到当地纪念性遗产面对洪水

时的脆弱性。

为绘制一张历史上的洪灾地区分布地图，一项研究对过去100年可查

的洪水事件记录进行了广泛调查。该研究显示，文化纪念物对洪灾的脆

弱性很难在单一纪念物或艺术品层面得以解决，因而提出了涵盖整个历

史中心区域的项目建议。该研究的结果还说明洪灾问题主要是水文/水力

性质的；因此水力解决方案必须建立在干预的基础之上。

资料来源：Lanza，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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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损害，从而加剧脆弱性。1984年美国联合碳化物

公司在博帕尔（印度）的工厂发生毒气泄漏导致

3500人死亡正是这种混合压力所导致的结果55。

城市人口跟随工业投资，因此大城市也为本国

国内生产总值做出了重大贡献。例如，在墨西哥城

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墨西哥全国的大约三分之一。大

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56，聚集着大量人口以及实物和

金融资产，也往往是政治和文化中心。一次大的灾

害事件就可能对这些城市造成巨大损失，这对风险

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非洲、亚洲以及拉丁美洲和

加勒比海的城市人口将日趋平衡，世界上最大的城

市也将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这些地方。57

并非所有大的城市中心都具有相似的脆弱性特

征。在广泛层面上，那些组成核心全球经济的城市

（伦敦、巴黎、纽约和东京）及与全球联系紧密的城

市（墨西哥城、约翰内斯堡、亚历山大市和孟买）

与那些虽大却与全球联系松散的城市（拉各斯、内

罗毕和喀土穆）之间存在着区别。这样划分虽然过

于简单，但清楚地阐明了全球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中

存在不同的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及管理能力。

世界上大部分的城市人口居住在人口少于50万
的小城市，这使得暴露于环境风险下的小城市总人

口数超过居住于特大城市面临危险的总人口数58。特

别地，小城市可能在一次灾害中就被彻底摧毁—

例如，1985年在Amero（哥伦比亚）爆发的火山和

城 市 规 划 者

越 来越多地寻找

将……规划等级从

城市总体规划……

降至半自治性的地

方规划和行动区域

以减少灾害风险的

方式

泥石流，使这座城市的2.5万人口几乎全部遇难59。

尽管如此，迄今为止大部分研究和调查还是主要关

注于大城市和特大城市。

尽管较小的聚居区在万不得已时为避免灾害风

险可以整体迁移，但大城市采取此种做法则越来

越成问题。一些人提议将主要城市搬离地震风险

区—拿德黑兰来说，一次大地震就可导致72万
人口罹难，使国家陷入停滞60。仅将针对小城市制

定的风险管理规程放大和累加，可能并不是构建

特大城市安全性的最佳选择。城市规划者越来越多

地寻找各种方式，将基础设施、土地利用以及灾

害风险降低和响应规划从城市总体规划降至半自

治性的地方规划和行动区域。然而，大城市的灾害

风险管理经验，不应不加鉴别地用于政治、经济、

社会和环境背景及能力迥异的小城市地区（参见 
专栏 7.9）。

即使是在经过规划的城市扩张区域，也可能产

生灾害风险。在萨尔瓦多，政府在推动San Bartolo、
El Pedregal、Olocuilta和San Marcos自由贸易区发展

时并未充分考虑地震灾害这一因素。在2001年的

地震中，这些新城镇中受雇于外企的移民工人遭

受了巨大损失61。因此，要理解影响城市化和灾

害风险趋势的因素，不能只看人口统计数据，而

必须审视人类住区在形式、组成和治理方面上的 
变化。

专栏 7.8  孟加拉达卡的快速城市化和环境灾害
Box 7.8 Rapid urbanization and environmental hazard in Phaka, Bangladesh

孟加拉首都达卡有1160万人口，并呈快速增长

趋势。城市坐落于冲击台地之上，随时面临河流洪

灾、直接降雨、沿岸洪水泛滥及地震的危险。面对

如此众多的自然灾害源，人们可能不禁会问，达卡

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是如何繁荣起来的。

达卡的发展与其政治重要性息息相关。1610
年，这座城市被确立为孟加拉的首都。1905年，达

卡成为东孟加拉的首府，1947年成为东巴基斯坦的

首府，在孟加拉国独立定都于此之后实现了最大的

发展。1971年，达卡居民达到一至二百万。

在现代化进程中，达卡的扩张伴随沼泽和农田

转变为城市用地。高层商业和居住建筑被越来越多

地用于满足增长的需要，并选址于城市地势较高的

区域。

达卡历史虽然悠久，但90%的人口增长及其引

发的城市不断向危险区域扩张发生在1971年以后。

最初向北部的扩张选择在高于洪水位或填土低洼区

的地方。后来城市继续在低地上向北扩张。达卡市

内的不平等极为严重，2%的富人占据了城市20%的

土地。大约30%的城市人口在贫困线以下，并生活

在日益边缘化、充满危险的贫民窟与棚户区。

达卡充分地例证了城市化和灾害之间的多重关

系。飞速的人口增长部分来自于因洪灾、飓风或河

床移位而无家可归的农村流动人口。对小城镇的不

重视也增强了达卡在经济机会方面的吸引力。达卡

的城市扩张吞并了邻近的农用土地，从而削弱了本

地食品可持续生产的机会。

当原先位于城市郊区的工业区被扩张的居住区

所吞并，工业风险随之增加。这些居住区不受土地

利用规划和法规的约束。火灾在这些区域以及人口

密度集中的贫民窟区成为棘手的问题。

资料来源：Huq，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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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中的环境变化与贫困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poverty in cities

推动城市化的经济需求在决定城市环境和生态

系统的状态以及贫困、富裕和不平等的深度与广度

方面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本小节回顾了城市化进程

中通过塑造城市环境和贫民窟增多而产生风险的方

式。同时还分析了全球环境变化在城市灾害风险中

的影响。

 改变危险环境
Modifying the hazard environment

对自然资源（砍伐树木作燃料之用、地下水、

沙砾）的消耗以及对自然服务（水系和空气成为污

水槽或工业废物槽）的过度利用改变了环境并带来

新的危险，危险包括城市内及其周围的森林砍伐和

边坡失稳。这些城市环境变化对市民的影响并不 
均衡。

最近的资料显示，随着市民生活日益富裕和对

技术的使用，制造垃圾和风险的人可在时间和空间

上避开垃圾与风险产生的后果。因此，富人过度消

耗所产生的环境成本却转嫁给了穷人，穷人不仅被

专栏7.9  印度西姆拉（Shimla）—一个小城市的灾害风险
Box 7.9 Disaster risk in a small city: Shimla, India

西姆拉是印度一个拥有14万人口的小聚落。西

姆拉位于印度北部喜马拉雅山区的地震活动带。

1905年4月4日，一场里氏7.8级的地震给这座城市

造成了重大损失。尽管城市最初设计的人口容量是

25,000人，现在却容纳了14万常住居民和10万流动

人口。城市发展飞速，却未给予灾害管理应有的考

虑。随着城市的发展，面临的风险也在增加。

尽管最近的举措已经加强了灾害管理能力，城

市规划的能力仍无法与发展保持同步。为增强城市

的恢复力，作为非政府组织的印度环境和生态可持

续发展机构（Sustainable Environment and Ecological 
Development Society）与西姆拉的市政公司展开了

合作。该机构所开展的一项地震风险评估，列出了

若干带来风险的城市过程：

	  未经规划的快速增长导致居住区以及关键基

础设施（如医院、发电站、通信设施和给水站

等）被置于危险区。

	  大多数建筑为住宅（75%以上）且城市密度高。

这两个因素都限制了在发生严重灾害时，可用

作公共避难所的闲置空间的数量规模。

	  许多建筑物道路不通（72%）且多位于陡峭的

山坡上，这导致撤离与援助难以开展。

	  应急服务资金不足。仅有100名消防员和六辆

消防车服务整个城市及周边地区。

	  建筑多处于较差状态。现存的建筑缺乏维

护，特别是多使用砖块或最低强度混凝土等

不安全建材的租赁住房。西姆拉约36%的建筑

被环境和生态可持续发展机构归类为质量极

差的建筑。

	  许多建筑物对于地震区而言过高。至少24%的

建筑物高三层或三层以上，这其中40%的建筑

物建在未夯实土壤的陡坡上。

	  西姆拉约15%的建筑是1925年以前用木材建造

的。这些建筑物有半数都没有经过妥善的维

护，存在腐朽隐患。在老城区，建筑物密度

极高，使毗连的建筑也处于危险之中。

	  建筑物抗震设计规范于1971年出台。30%的建

筑物是在这条法令通过前建造的；但是监管力

度的不足导致约80%的建筑物未能达到标准。

 资料来源：Gupta等，2006

迫生活在不安全的住房，还必须忍受着城市污染和

环境恶化62。气候变化是其中一个最极端的例子。引

起气候变化80%的碳排放量为富人和较为富裕的城

市导致。然而，无论是通过自身力量还是在政府或

社会的共同帮助下，最难以应对和适应气候变化地

方性影响的却是城市、镇和村中的穷人63。

在城市化过程中，洪灾的加剧或许比其他任何

灾害类型都更为严峻。城市地区因自然水道淤塞、

潜水面下降及紧随而至的盐侵或地面沉降，而导致

洪灾的风险增加。道路和房屋的建造使雨水更难排

入土壤，从而致使城市更频繁地遭遇山洪暴发。城

市边缘红树林生态系统的破坏导致海岸侵蚀，使城

市受到暴风雨的威胁。同样，在居住区土地范围内

和周围山坡上砍伐森林可致边坡失稳，导致更严重

的山体滑坡危险。1998年发生了席卷中美洲的飓风

“米奇”，这次飓风中，因邻近农业区的森林被砍，

导致的泥石流或山洪暴发淹没的小城镇损失最为惨

重64。随着沿海地区城市聚居区数目和规模的增加，

洪灾导致的损失预计也将增加65。

城市景观本身也在改变自然与人为灾害的环境

条件。在许多城市灾害中，多层建筑建造得不当是

在许多城市灾

害中，多层建筑建

造得不当是导致损

失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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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损失的原因之一，摩天大楼也成为重大火灾的

发生地。1974年，189人死于圣保罗一栋高25层的建

筑中66。城市中居住用地、商业用地及工业用地的邻

近可产生新的混合危险，需要进行多重风险管理。

加尔各答和巴罗达正是两座这样的城市，它们的制

造区、危险材料存放区和居住区极为邻近，这很是

令人担忧67。居民生计依靠固体垃圾的贫民窟的增

多，同样是大城市中常见的一个危险起因，例如在

马尼拉，300人死于该市柏雅塔斯（Patayas）垃圾场

的垃圾山滑坡灾难中68。

 气候变化的影响
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气候变化对城市的灾害发生及效应可产生深远

的影响。城市尤其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侵害，这是

因为未来二十年人口增长大多发生在城市，而最易

受气候变化威胁的人群中的大多数也居住在城市，

并且比例还在不断增加69。

全球气温的上升及其带来的气候规律和海平面

的变化，对城市有着直接影响。特别是世界各地海岸

沿线的城市，将面临更多的极端天气事件，如热带飓

风、水灾和热浪等70。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与

气候变化相关的极端天气事件增加了50%。在受水文

气象灾害威胁的沿海地区，主要城市中心的区位是一

大风险因素：预计到2015年人口将不少于800万的33
个城市中，有21个处于易受灾害的沿海地区，并日益

受到海平面上升的威胁71。约40%的世界人口居住地

离海岸不到100公里，可受到恶劣沿海风暴的袭击。

事实上，全球近一亿人口的居住地高于海平面不足1
米。此外，最近的研究显示，世界上13%的城市人口

居住在低海拔沿海地区，即离海平面的高度不足10米
72。因而，海平面只要上升1米，许多人口超过1000
万的沿海特大城市，如里约热内卢、纽约、孟买、达

卡、东京、拉各斯和开罗，都将受到威胁。若干预测

显示，受气候变化影响，21世纪海平面的高度预计将

上升8至88厘米73。

气候变化对城市还有着相对缓和、间接的影响。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气候变化及其带来的极端气

候变化，是导致农村人口向城区迁移、继而促进城市

快速失控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74。反过来，这又加剧

了其他灾害风险因素，如聚居区向交通便利却存在危

险的地方蔓延，以及不安全的房屋建造活动。

城市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侵害，同时也是全球

变暖的主要元凶。城市中的能源生产、车辆、工业

和化石燃料、家用生物质的燃烧及工业能源消耗，

产生的碳排放量占了引起气候变化的全部碳排放量

的80%75。发达国家许多城市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水

气 候 变 化 对

城市的灾害发生及

效应可产生深远的 
影响

……海平面只

要上升1米，许多人

口超过1000万的沿

海特大城市……就

将受到威胁

贫民窟的特征

在于其可带来危险

的不充足、不安全

的生活条件……

平，较发展中国家要高。例如，北美和澳大利亚城

市的排放量往往比低收入国家的城市高25至30倍76。

 城市贫民窟的脆弱性
The vulnerability of urban slums

2006年，居住在城市贫民窟的人口约为9.98
亿，如果按照当前趋势发展，预计到2020年将有约

14亿人居住在贫民窟77。城市中多数居民被正规的住

房市场排斥在外的现象十分普遍。在马尼拉，35%
的人口居住在面临沿海洪灾风险的非正规住区；在

波哥大，60%的人口居住在面临山体滑坡风险的陡

坡上；在加尔各答，66%的人口居住在面临洪灾和

飓风风险的棚户区78。

贫民窟的生活条件艰苦且缺乏安全保障，容易滋

生危险，却容纳了资源匮乏的大量人群，因而表现出

极高的脆弱性。在个人和家庭层面，对自然与人为灾

害的脆弱性受其可调用的实物、经济、社会和人力资

本等资产的影响。对资产增加、保护或多元化的能力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行政和法律方面的制度及

机会，如租住权保障、市场准入、习惯性好客或法治

的效力。贫民窟许多人享有的资产和支持制度比居住

在正式住区的居民少，因而对自然和人为灾害及与犯

罪、暴力和无所有权保障相关的其他风险具有高度的

脆弱性。专栏7.10描述了居住在里约热内卢一个贫民

窟的人群所面临的这些风险环境。

对于城市穷人来说，最重要的实物资产是住房。

住房可保障他们的个人安全，对于居家生意而言还是

一个营生资源。无处可居的人群，可能是最脆弱的人

群。在1998年飓风“米奇”中，很大一部分遇难者是

流浪街头的儿童79。对于那些有家的人，没有租住权

的保障也严重影响到了他们的生活质量80。

本全球报告第三部分对租住权无保障的情况有

更为详尽的讨论。租住权无保障会降低人们改善并

减轻当地环境危害的意愿。租客和居住在棚户区的

人都面临着被驱逐的可能，这造成了灾前的不稳定

性，在灾后他们又常被更高价值的土地所排斥而无

家可归。灾后重建期间，市中心低收入者租赁区或

棚户区在一片抗议声中（著名的例子如墨西哥城）

进行再开发是很平常的事。

当人们因贫困而被正规住房市场排斥在外时，

他们会被迫居住在充满危险的地方。他们宁可冒险

以增加谋生机会，也不愿意选择环境安全却限制谋

生机会的住所。对于生活在城市的穷人而言，与灾

害风险相比，挣钱才是当务之急。正是由于这个原

因，德里中部亚穆纳河的渠务保留地25年来一直是

一个非正规住区81。定期发生的洪灾，并未减少人们

对这个处于高风险地段的居住空间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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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贫民窟存在着牢固的社会关系，这可成为

构建恢复力的一大资源；但贫民窟居民也可能会遭

遇社会孤立，尤其对于初来乍到的外地人来说。新

到的农村流动人口经常被认为是城市中最脆弱的人

群。以达卡（孟加拉国）为例，城市穷人主要是既

没有稳定住房和生计也没有家庭支持的农村流动人

口82。洛杉矶（美国）的研究显示，来自拉丁美洲的

合法和非法移民都居住在质量最差的住房里，这些

住房的建造大多早于建筑物抗震设计规范出台83。

建设管控与土地利用规划
Building control and land-use planning

建筑和土地利用规划法规的执行情况是决定城

市地区建筑物与基础设施的实体易损性的一大关键

因素。缺乏管控或未被遵守，往往会滋生不安全的

建造和土地利用活动，导致更大的易损性。本节将

讨论安全的房屋建设和土地利用规划对城市灾害风

险的影响。

对于生活在城

市的穷人而言，和

灾害风险相比，赚

钱才是当务之急

 安全的房屋建设
Safe building construction

为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而违反安全建筑规范的

快速住房建设，是导致城市地区灾害损失的一个主

要原因。城市管理部门未能执行房屋安全建筑规范

可在以下三个方面加剧城市的灾害风险：

	  不安全的住房增加了灾害发生时对财产造成伤

害或损害的可能性。

	  受损建筑物的瓦砾是在灾中和灾后致伤的主要

原因。

	  灾害中丧失居所对个人、社区及城市的可持续

性构成极大的压力。

建筑规范基本上涵盖了所有城市住区。然而，建

筑规范要想有效，内容必须适当—也就是说，规范

的设计应考虑目前主要的灾害风险以及未来可能产生

的灾害风险，同时还应考虑流行的建筑材料和建筑习

惯。特别是，从其他国家引进建筑规范时，虽可以保

为满足日益增

长的需求而违反安

全建筑规范的快速

住房建设，是导致

城市地区灾害损失

的一个主要原因

专栏7.10  巴西里约热内卢贫民窟生活面临的风险
Box 7.10 Living with risk in the favelas of Rio de janeiro, Brazil

里约热内卢有1000多万人口，其中近1/3的人

居住在被称为“favela”的贫民窟中。许多贫民窟

居民原先住在棚户区，他们大多数对自己的房子没

有合法所有权。荷西亚（Rocinha）是里约热内卢

最富有、最发达的贫民窟之一，居住着10至15万人

口。荷西亚在里约南区（Zona Sul），位置优越，

该区拥有科帕卡巴纳海滩（Copacabana）、伊帕内

玛（Ipanema）和莱布隆（Leblon）等著名的滨海

区。因缺乏政府干预（除了警察频繁的突袭），荷

西亚正处于有组织贩毒团伙的控制之下。频繁的

帮派内部冲突和警察突袭加上人口稠密的居住条

件，使贫民窟成为最不适宜居住的地方。多数居

民都梦想着积蓄足够的钱好搬出去；但是他们中只

有极少数人最终实现这个梦想。尽管如此，考虑

到荷西亚与里约某些最繁华地区的距离很近，因而

提供了潜在的就业资源，在荷西亚生活还是具有 
优越性的。

荷西亚的人口由多种不同的社会群体组成，贫

民窟内部某些地区的生活成本要高于其他地区。贫

民窟底部与富人区圣康拉多（Sao Conrado）隔着一

条公路，这一片住区相对较为繁荣，许多房屋有合

法所有权。位于山坡上的住区一般更加贫困，并且

因建在几近垂直的山坡上而更易面临灾害危险。其

中一个住区Roupa Suja的顶部正好在一面垂直的山

岩下方，被里约热内卢市政府认定为危险区。表面

上，政府禁止居民在该区域建造房屋居住；但许多

人因为太穷而没有其他地方可供他们选择。大部分

居住在该区域的居民移居到里约，是为了逃脱遭旱

灾侵袭的东北部农村，而那里甚至更加贫困。其他

人则从里约的其他贫民窟移居此处，许多人的住所

在之前的城市改造运动中被夷平。还有一些则来自

城市外围更贫困的贫民窟。

每年，里约的贫民窟都有若干人死于暴雨引发

的泥石流中。对延伸至迪居甲（Tijuca）国家森林

的荷西亚边缘的森林砍伐加剧了该风险。里约市政

府以及居民自身都建造了高架引水渠将水引离住

房；但这并不能保护贫民窟的所有地区。岩石滚落

的危险性或许比雨水更为严峻。由于贫民窟顶部的

房屋在垂直悬垂山岩的正下方，当岩石因侵蚀而折

断时就会落在下方的房屋上。

每天在自然灾害、暴力和疾病的多种风险包夹

下，Roupa Suja危险区的居民过着不安而艰辛的生

活。大多数人还住在那里，实在是因为他们别无

去处。

资料来源：Carter，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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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其中的一些核心内容，但必须审慎考虑。牙买加的

建筑规范以英国的建筑规范为基础；但需对其进行修

改，以适应牙买加易受飓风袭击的特点84。对于暴露

于多种危险的城市而言，必须仔细判断，以平衡建筑

设计中的风险—例如，用抵挡火山灰沉降时首选的

陡屋顶设计替换用于抵御飓风级风力的平屋顶设计。

不实施和执行建筑规范大概是导致不安全建造的

最重要原因。在1999年土耳其马尔马拉大地震中，没

有执行建筑规范是导致穷人和中产阶级家庭遭受重大

损失的主要原因，85也是1988年美国亚美尼亚大地震

中高层建筑倒塌的主要原因86。即使在学校等公共建

筑和关键基础设施中，不安全建造现象在建筑规范发

布后仍持续发生。2005年巴基斯坦大地震摧毁了4844
座教学楼，18,000名儿童死于学校建筑倒塌，30万名

儿童在灾后六个月还无法上学87。据推测，学校的倒

塌是由于建造和建材质量差，对建造过程缺乏监督以

及普遍缺乏对地震风险和适当标准的认识所致88。

城市土地利用

规划并未成功地使

人们脱离潜在的自

然或人为灾害源

市政当局通常负责监督建设标准的执行情况，

但他们由于各种原因可能无法履行自己的职责。在

小城市中，资源匮乏、缺少人力技能可能是最突出

的原因。这些地方由于没有土地利用或开发规划部

门，监督建筑标准的责任就落在了城市工程师或测

量师的肩上。许多城市甚至连这样的专业人员也没

有，实际并不存在建设监管。此外，制度文化还会

滋生腐败，从而干扰监管和执法。

如果说执行力度不足使那些负担得起建造安全

住房的人失之所望，那么贫穷和被正规住房市场排

斥则使许多人居住在不安全的住所，而这些人往往

是城市居民的大多数。不安全的建筑状况使贫民窟

面临着更为严峻的自然与人为灾害，导致了人类脆

弱性、不安全住所和高危险共存的致命结果。所

以，穷人，尤其是居住在贫民窟的穷人，成为自然

灾害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不足为奇。

 土地利用规划
Land-use planning

城市土地利用规划并未成功地使人们脱离潜在

自然灾害源或人为灾害源。在英国，15%的城市用

地（容纳了185万所住房和18.5万处商业房产）建立

在洪灾风险区。这些土地大部分是在《1947年英国

城镇和乡村规划法》颁布后开发，该规划法赋予了

地方当局禁止在洪泛平原进行开发的权力93。与其他

很多情形一样，在这一案例中，洪水风险管理让步

于当地经济发展的压力，使1998年和2000年的大面

积洪灾导致了愈加惨重的后果。

在城市化迅速的中低收入国家，城镇规划部门

对城市土地利用扩张的测量能力极其有限，更谈不

上管理了。这是导致人类住区灾害风险累积的一个

重要原因。非正规住区和贫民窟住区的蔓延已经被

认为是一大严峻隐患。土地利用规划对这些住区的

影响甚微，因而其内部构造以及毗邻的土地利用和

特征共同导致了灾害风险的产生。贫民窟住区不仅

处于高风险的地域，高密度也限制了救急车辆的通

行，此外在房屋大火扩散等情形中，高密度本身也

是引发危险的一个原因。

即使是存在正规规划管制的城市，不适当的政

策也可导致风险增加。在许多城市，广泛的混凝土

使用以及对自然排水系统的充填增加了洪灾危险。

曼谷将排水渠道改建为街道导致了现在的经常性洪

灾94。在圭亚那首都乔治敦，对建成环境的扩张不加

控制、充填排水渠道和使用混凝土也同样加快了径

流速度，减低了城市的贮水量和自然排水速度，致

使洪灾发生的可能性加大95。

专栏7.11以孟买为例继续论述这一主题，详细

专栏 7.11  印度孟买的贫困与洪灾
Box 7.11 Poverty and flooding in Mumbai, India

在2005年的雨季，孟买（印度）遭遇了巨大的洪涝灾害。居住在易

淹水区几乎没有能力避免或应对洪灾影响的贫民窟居民受灾情况最为严

重，这些居民在灾害面前也是最脆弱的人群。孟买有1200万人口，过半

居住在贫民窟89。由于这些贫民窟多数位于山坡、低洼区、沿海地区及

沿水管干线和开放排水系统的街道上，在暴雨和高潮期，这些地区最易

发生洪水。

贫民窟居民一般占据靠近街道或铁路等主要交通枢纽的土地。这些

住区随时处于过往火车带来的危险之中，并且由于是在印度铁路公司和

其他公营或私营公司所拥有的土地上建造的，不能使用正规的水、电和

卫生设施90。除此之外，占用这片土地与维持交通和排水网络的需要相冲

突。孟买赤贫人口的生存策略直接影响着这座城市维护灾害管理基础设

施的能力。由于未能解决长期的住房和基建问题，整个孟买都面临洪患。

在2005年7月的洪水发生前，孟买开展了一次风险分析，这次风险分

析属于其灾害管理计划（DMP）的部分内容。随后制定了一项致力于公

共信息系统、基础设施和卫生设施改善以及土地利用政策和规划的缓解

战略。该战略同时还包括一个协调公共服务提供商、紧急救援人员和灾

害援助非政府组织的方案91。虽然制定了灾害管理计划，2005年暴发的

洪灾仍十分严重。这表明城市长时间以来累积了巨大风险，而这些风险

源自土地利用的地理、排水不充分、快速的城市扩张以及城市和国家行

政机构内部的紧张状态，包括同时是房地产开发商和商业用地业主的高

级政客的利益冲突92。对过时的分区规划法规和不断膨胀的土地市场的

忽视，导致了孟买及其居住者面对洪水风险时的总体脆弱性。

孟买贫民窟居民的洪水经历和他们对洪水的脆弱性，根源于城市

（及城市之外）大的社会经济过程；但若不能消除这种脆弱性，整个城

市以及贫穷大众的可持续性将受到威胁。

资料来源：Steckoand Barber，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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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讨论了贫困与不良规划决策与危险管理如何共同

导致洪灾风险的产生。

城市土地利用规划经常被搁置在重建规划之

外。当在同一地点进行重建时，如不采取措施降

低风险，损失就会再次发生。1966年里约热内卢发

生山体滑坡，导致1000人死亡，之后房屋在原地重

建，次年又有1700人被夺去生命，这给了我们惨痛

的教训96。将灾害生还者迁离危险地带也同样是一

大问题。迁移后的社会和经济网络并不那么容易维

系，还有财产损失，再加上因找工作、受教育或寻

求医疗卫生服务而可能产生的高额交通费用，都会

对个人和家庭造成额外负担，从而削弱恢复力。

国际发展政策与城市灾害风险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policy and urban 

disaster risk

国家和国际发展框架及重点影响着城市规划。

千年发展目标（MDGs）对区分国际发展议程中的优

先次序有着重大影响。千年发展目标的第7个目标中

的第11项具体目标最为关注城市，目标要求到2020
年至少明显改善1亿贫民窟居民的生活状况，这是城

市扶贫规划的一个重要推动力。此外，为改善贫民

窟居民生活的努力应同时考虑自然灾害风险与人为

灾害风险。这一目标给出了城市对灾害风险脆弱性

的指标范围，有助于更全面地对生活质量进行评估。

如果不在城市规划中更突出减少灾害风险的规

划，其他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也将受阻。袭击城市

地区的灾害有可能毁坏关键基础设施，并使发展

收益受挫，减缓千年发展目标第1项目标实现的步

伐—该目标要求在1990年至2015年期间，每日靠

不到1美元维生的人口比例减半。千年发展目标的第

2项则要求到2015年，政府能够确保所有男童和女童

都可完成全部小学教育课程。虽然为建设新的小学

进行了大量投资，但它们中只有极少数的设计符合

抗震标准。这导致更多儿童被置于危险之中，并使

发展收益受损。在1999年哥伦比亚佩雷拉地震中，

当地74%的学校受损97。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债务危机以及随之而

来的结构调整计划，使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政府

被迫大幅度削减食品、电力和交通补贴，并裁减公

共部门的雇员，从而加快了城市风险的累积。这些

政策的影响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或许最为明显。98 这

些地区由于食品价格补贴撤销，引发了食品暴乱。

为应对经济衰退的影响，穷人将更多家庭成员（尤

其是妇女和学龄儿童）送进劳动力市场，减少在子

女教育和住房改善上的长期投资，由此降低了长期

灾害恢复力。此外，不平等和私有化的累积影响还

可能进一步使穷人无法进入合法的土地市场，导致

不正规住区在廉价而危地区急剧扩散。

21世纪初期，世界银行重新打包了贷款，目的

是增强国家在减贫战略中的领导力，这一目标最初

在减贫战略文件（PRSPs）中提出。然而，至今还

缺乏对于减贫战略文件框架对减少自然灾害的影响

进行评估。一项研究发现，多数国家规划除了提及

需进行早期预警外，没有任何关于灾害风险削减的

内容。由于许多城市的行政机构与国家行政机构的

政治关系不佳，减贫战略文件增强或限制城市政府

对财政预算的控制或获得国际支持的程度，将对城

市发展和减少灾害风险有着深远的影响。但这并算

不上是一个整合的风险降低方法99。

世界银行提供的所有灾后借款中，半数用于住

房重建。最近一项对重建融资的评估认为，这种做

法会使资金被地方和国家精英俘获，从而导致城市

的不平等性和脆弱性，而投放至仍属公共财产（如

关键基础设施）的其他重建资金则不会100。

城市、国家和国际机构经常错失机会，没能获

得用于建构城市恢复力的灾害重建资金。当无法获

得国家赈灾基金时，用于开发工程的基金则可能会

被用于重建。这是灾害间接系统影响的一个主要途

径。过去，国际金融同样也曾因实施灾害重建贷款

协议致使地方债台高筑，加剧城市贫困、环境恶化

和灾害的持续循环，减少了未来经济增长或反贫困

的政策选项101。

全球趋势的比较分析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GLOBAL TRENDS

本节比较分析了城市灾害发生及其对非洲、美

洲、亚洲、欧洲和大洋洲等世界各个地区的影响。

分析的范围涵盖了国家和次国家层面的巨大多样

性，对明确各地区影响人类住区的主要自然与人为

灾害以及灾害防范和缓解的障碍非常有帮助。

非洲
Africa

水灾是非洲最常见、造成死亡率最高的自然灾

害类型（参见表7.9）。地震、水灾和暴风雨导致的

经济损失最大，旱灾的受灾人群则最广。因旱灾导

致的粮食不足，通过食品价格波动和难民迁入，间

接影响着城市社会。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灾害使

非洲遭受的经济损失并不大，但是在非洲国内生产

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却很高。

……为改善贫

民窟居民生活的努

力应同时考虑自然

灾害风险与人为灾

害风险

如 果 不 在 城

市规划中更突出减

少灾害风险的规

划，……千年发展目

标的实现也将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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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至2005年，非洲因火山爆发导致的死亡人

数或受灾人数都多于世界其他地区，尽管其发生率

（5起事件）很低（参见表7.9）。非洲火山爆发的低发

生率归因于非洲火山爆发的重现期长，不同于世界上

更易面临火山风险的其他地区。高损失事件比意味着

低恢复力。这一点在2002年摧毁戈马（刚果民主共和

国）40%建筑物并导致25万人无家可归的尼拉贡戈火

山（Mount Nyiragongo）爆发事件中得到了证明102。

非洲的城市化速度尽管起步低，却是世界上最快

的。非洲地区国家的贫困，严重制约了家庭的应对能

力以及政府构建恢复力和降低风险的能力。一些城市

中，市民社会在协调基层组织活动中的影响力越来越

大。缺乏对降低风险的区域治理，是阻碍非洲南南交

流的严重制约因素。对工业的监管能力有限，导致非

洲城市住区的工业灾害发生率高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地

方。普遍的贫困和脆弱性，使这一地区对全球环境变

化所产生的地方性影响高度敏感。冲突、慢性疾病和

疲弱政府也加剧了非洲的脆弱性。

北非国家的城市化和发展水平较撒哈拉以南非

洲地区高。北非国家的贫困和不平等现象也很严

重，但政府降低风险的能力较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强—尽管在一些国家由于限制市民社会发展，而

使在政府批准的活动范围外构建恢复力受到制约。

在这个次区域，风险管理由技术和工程部门领导。

例如，北非在绘制城市地震风险地图和设计防震结

构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但对治理和社会发展的关

新自由主义政

策……减轻了政府

降低和响应风险的

责任……

注不够，给实施和执行规范带来了挑战。

美洲
 Americas

在所有地区中，美洲因自然灾害遭受的经济损失

最大（参见表7.10）。2005年，仅飓风“卡特里娜”

就致使美国遭受了812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参见表

7.3）。风暴（包括飓风和龙卷风）是最经常发生、导

致受灾人数最多、造成总经济成本最高的灾害类型。

风暴反过来可引起洪灾和山体滑坡。洪灾是美洲地区

所有灾害类型中造成最多人口死亡、导致高死亡率的

灾害类型。1998年，飓风“米奇”摧毁了洪都拉斯和

尼加拉瓜，夺去9000多人的生命，其中很多人死于山

体滑坡103。尽管在1996年至2005年，美洲地区经历的

火山爆发事件占全球这段时间所记录火山爆发事件的

46%，但火山爆发对美洲地区的影响较为有限。这显

示了美洲地区对这一灾害类型的良好恢复力。

北美是一个富有并且高度城市化的地区。加拿

大和美国的政府强大，市民社会积极，具有自上而

下和自下而上的风险降低能力。墨西哥是一个大的

经济体，政府强大，市民社会积极，但因大范围贫

困和治理上的紧张局势（尤其涉及土著、边缘城市

及农村人口）而有所削弱。新自由主义政策，特别

是在美国以及后来的墨西哥，减轻了政府降低和响

应风险的责任，更加强调普通公民和企业所扮演的

角色。新自由主义政策对城市自然与人为灾害恢复

事件数 死亡人数 受灾人数（单位：千人） 经济损失（单位：百万美元，2005年价值）

雪崩/山体滑坡 11 251 3 无数据

旱灾/饥荒 140 4656 173,979 334

地震/海啸 20 3313 361 5824

极端温度 7 168 0 1

洪水 290 8183 23,203 1880

火山爆发 5 201 397 10

风暴 74 1535 3902 1082

工业事故 49 2785 10 838

其他事故 94 2847 189 23

事件数 死亡人数 受灾人数（单位：千） 经济损失（单位：百万美元，2005年价值）

雪崩/山体滑坡 42 1632 203 97

旱灾/饥荒 51 54 15,287 4094

地震/海啸 45 2861 3757 7689

极端温度 33 1597 4037 5620

洪水 281 38,028 9525 27,903

火山爆发 23 54 283 22

风暴 321 28,110 25,278 234,680

工业事故 39 277 576 1245

其他事故 70 2989 12 1609

  表7.9  非洲的

灾害发生和影响

（1996—2005年）  

Table 7.9 Disater 
incidence and 
impacts in Africa

注：所有灾害类型
中，不包括死亡人数
少于10人或受灾人数
少于100人的事件。

资料来源：EM-
DAT, CRED 
database, University 
of Louvain, Belgium, 
www.emdat.net

  表7.10  美洲的

灾害发生和影响

（1996—2005年）  

Table 7.10 Disater 
ingdence and 
impacts in the 
Americas (1996—
2005)

注：所有灾害类型
中，不包括死亡人数
少于10人或受灾人数
少于100人的事件。

资料来源：EM-
DAT, CRED 
database, University 
of Louvain, Belgium, 
www.emda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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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影响有好有坏。在2005年飓风“卡特里娜”中

政府的失败反应和恢复工作就是一个例证。美洲地

区降低灾害风险的技术能力极高。

南美是高度城市化的地区，中等收入人群占据

多数。南美地区的城市具有强大的综合经济能力，

但同时也存在着巨大的社会经济不平等。南美的金

融和政治不稳定在各个层面上都削弱了其恢复力。

其中，哥伦比亚受灾情况最为严重，而且还遭到内

部巨大冲突的困扰。尽管如此，哥伦比亚仍然在

降低风险的城市规划中表现出了区域领导力，尤其

是在遭遇山体滑坡和地震危险时挽救生命方面。南

美降低灾害风险的技术能力较强，且在某些国家可

配合强有力的市民社会行动来促进物质和社会的恢

复。在国家具备能力的情况下，工业危险受监管控

制。地震、洪水、旱灾、火灾、风暴和极端温度是

南美面临的最重要的自然灾害。

中美洲和加勒比海是美洲最贫困的次区域。这

里的城市化水平高，城市中的贫困和不平等等情况恶

劣。过去的政治紧张局势使得市民社会与国家政府之

间的关系紧张；但地区仍具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协

调降低风险的能力。地区工业化程度高，有产生工业

危险的可能，但在空间上较为分散。强有力的区域治

理给当地带来了恢复力，增强了政府的预警能力和响

应能力。地震、飓风和洪水是该地区的主要危险。

亚洲
Asia

亚洲是最易受灾的地区。与雪崩、山体滑坡、

地震、海啸、洪水、风暴以及工业事故相关的灾害

发生率高于世界任何其他地区。由于人口密度较

高，亚洲在除火山爆发外的所有灾害类型中，死亡

率是最高的。在除火山爆发和温度骤变（这两种灾

害类型中，美洲的受灾人数更多）外的所有灾害类

型中，亚洲的受灾人数也是最多的。同样，亚洲在

除温度骤变、火山爆发、工业事故（欧洲最大）和

其他事故（美洲最大）外的所有灾害类型中经济损

失也最大。

表7.11显示了亚洲地区灾害发生和影响的差异。

洪水是最常见、受灾人数最多、导致最大经济损失的

自然灾害。地震和海啸导致的死亡人数最多，其中

2004年的印度洋海啸造成约23万人死亡104。人为灾害

的发生和对人的影响也很大。

亚洲快速的经济和人口增长速度，使其注定成

为全球环境变化的主要纯粹贡献者。亚洲的不平

等，意味着该地区也处于全球环境变化所导致地方

影响的高风险之中。

东南亚地区（从中国到印度尼西亚）属于中等

收入地区，城市化水平高，城市增长速度快。该地

区的许多国家受自然灾害和工业危险的威胁最大，

但同时也有着丰富的风险管理经验。因亚洲地区市

民社会与政府行动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使构建恢复

力的能力受治理所限制。紧张的政治局势、治理中

的弱点、经济不平等和慢性疾病的肆虐是亚洲地区

恢复力的主要障碍。

南亚覆盖了印度次大陆，是一个中低收入次区

域。南亚有许多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同时也有大量

中小型聚居区，城市化水平不一。除阿富汗外，在

南亚地区具有良好行政力的国家政府领导灾害管理

工作。近年来，南亚的市民社会实力得到增强，尤

其是在印度，与政府建立合作关系增强了其恢复

力。南亚国家间以及国内的紧张政治局势束缚了其

风险降低能力。

西亚和中亚地区既包括从土耳其到乌兹别克斯

坦和伊朗的中等收入国家，又包括产油的高收入海

湾国家。该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和工业化水平较高。

大政府而市民社会弱，导致该地区的风险降低举措

倾向于自上而下实施，并且主要依靠工程解决方

案。寻求通过增强社会和经济能力来降低风险的自

下而上式方案得到采纳的机会很有限。对治理的质

疑限制了自上而下风险降低政策对脆弱度最高的最

贫困和最边缘化人口的有效性。同时，对工业标准

的监管也受到削弱，使得地区工业危险的风险增加。

亚洲是最易受

灾的地区

事件数 死亡人数 受灾人数（单位：千） 经济损失（单位：百万美元，2005年价值）

雪崩/山体滑坡 112 5464 1579 1265

旱灾/饥荒 87 216,923 639,190 16,380

地震/海啸 171 364,651 33,392 70,060

极端温度 48 9854 895 3650

洪水 472 42,570 1,255,118 129,055

火山爆发 13 3 211 3

风暴 340 31,900 289,215 62,449

工业事故 361 10,056 716 696

其他事故 220 8401 172 14

  表7.11  亚洲的

灾害发生和影响

（1996—2005年）  

Table 7.11 Disaster 
incidence and 
impacts in Asia 
(1996—2005)

注：所有灾害类型
中，不包括死亡人数
少于10人或受灾人数
少于100人的事件。

资料来源：EM-
DAT, CRED 
database, University 
of Louvain, Belgium, 
www.emda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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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
Europe

本地区高水平的经济发展和稳定的政治将灾害

的影响从人转至实物资产（参见表7.12）。这一点

可从火山爆发灾害得到例证。欧洲在火山爆发中的

经济损失较任何其他地区都更为惨重，但死亡人数

或受灾人数却均为零。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欧洲

在极端温度事件中的脆弱性和人员伤亡是最大的。

1996年至2005年，欧洲经历的极端温度事件占全球

这段时间所发生极端温度事件的47%，但死亡人数

却占总死亡人数的81%。美洲经历的极端温度事件

不足欧洲的一半，死亡人数相对较少，但受灾人数

却是欧洲的四倍。这反映了这些事件的不同严重程

度，但也反映出美洲对极端温度预警和响应的投资

更大。

1996年至2005年，洪水是欧洲最常见的灾害。

极端温度导致的死亡人数最多，其中仅2003年爆发

的热浪就使大约3.5万人过早死亡105。

欧洲是一个高度城市化的高收入地区。东欧和

西欧的风险状况不同。西欧的政府和市民社会均较

强，具备良好的恢复能力。西欧的灾害暴露程度也

相对较低。东欧则更变化不定，政府强大但市民社

会较弱，所面临的治理挑战限制了对工业活动的监

管以及开展自上而下脆弱性降低方案的能力，东欧

在经济上也较西欧更为贫穷。

在 所 有 地 区

中，大洋洲在……

所有灾害类型中的

灾害发生率最低

大洋洲
Oceania

除火山爆发外，大洋洲在所有地区中各类灾害

的发生率都是最低的（参见表7.13）。大洋洲是唯

一一个在1996年至2005年间没有工业事故记录的地

区。大洋洲在所有灾害类型中的经济损失最低、绝

对死亡人数和受灾人数最少。在这里风暴是最常见

的灾害，也是造成最大经济损失的灾害。地震和海

啸造成的死亡率最高。

大洋洲国家的经济状况有好有坏，但城市化水

平都很高。较贫穷的国家通常政治局势也更为紧

张（往往发生在土著人口和移民之间）。大洋洲的许

多国家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源有限，面临

特殊的治理挑战。较大的国家，特别是新西兰和澳

大利亚，有强政府、强市民社会以及强健经济。然

而，这些多文化社会中存在的不平等削弱了它们的

恢复力。对于低洼小岛屿国家，气候变化导致的海

平面上升将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结语
CONCLUDING REMARKS

城市灾害是城市治理和规划不当的产物。在地

方和城市层面，资源对于构建恢复力是必要的，但

如果缺乏治理，仅有资源是不够的。在城市规划

中，若缺乏良好的治理和普遍的参与，经济发展往

事件数 死亡人数 受灾人数（单位：千人） 经济损失（单位：百万美元，2005年价值）

雪崩/山体滑坡 18 389 14 20

旱灾/饥荒 14 0 1063 8019

地震/海啸 52 18584 4016 29609

极端温度 79 48630 771 6706

洪水 229 1422 5048 47860

火山爆发 2 0 0 24

风暴 110 610 7025 18138

工业事故 56 844 71 11100

其他事故 73 1474 14 874

事件数 死亡人数 受灾人数（单位：千人） 经济损失（单位：百万美元，2005年价值）

雪崩/山体滑坡 8 128 1 无数据

旱灾/饥荒 8 88 1083 329

地震/海啸 9 2201 36 无数据

极端温度 1 0 0 221

洪水 38 34 96 1735

火山爆发 7 4 49 无数据

风暴 72 255 832 2859

工业事故 0 0 0 无数据

其他事故 4 46 12 无数据

  表7.12  欧洲的

灾害发生和影响

（1996—2005年）  

Table 7.12 Disaster 
incidence and 
impacts in Europe
(1996—2005)

注：所有灾害类型
中，死亡人数少于
10人或受灾人数少
于100人的事件不考
虑在内。

资料来源：EM-
DAT, CRED 
database, University 
of Louvain, Belgium, 
www.emdat.net

  表7.13  大洋洲

的灾害发生率和影

响（1996 —2005）          

Table 7.13 Disaster 
incidence and 
impacts in Oceania
(1996—2005)

注：所有灾害类型
中，不包括死亡人数
少于10人或受灾人数
少于100人的事件。

资料来源：EM-
DAT, CRED 
database, University 
of Louvain, Belgium, 
www.emda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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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会导致不平等以及对工业和住房部门的监管不力。

城市化与灾害风险的关系是动态的。过去城市

文明的衰退就是因为其经济对生态基础的过度扩

张，从而导致政治冲突和最终的衰退。未来的新风

险将包括那些与全球环境变化以及世界范围的城市

中心之间不断增强的联系相关的风险，城市中心之

间的联系使经济影响得以通过交通和金融网络传输。

从全球危险地图可看出风险的分布情况。较富

裕国家最易遭受绝对经济损失，而较贫穷国家则遭受

更多人员损失以及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意义上的经济损

失。低收入国家的人为风险和有记载的损失最大，尤

其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特大城市中城市人口的

最大密集度代表着城市风险的集中点，尤其是那些暴

露于多重危险且风险管理能力有限的城市。

对灾害影响的估量往往都不全面，这对城市尤其

是一个问题，因为世界大部分的文化遗产都位于城市

中。破坏和人为影响的直接经济损失可以计数；但对

经济的长期影响或个人损失与心理创伤却远远难以估

量。当一起事件引发次生事件或当恢复和重建活动导

致生态破坏与社会瓦解时，灾害损失往往会加剧。灾

害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对于重建尤其敏感，因为重建为

改善治理以及满足基本需要提供了机会。

本章归纳了城市化影响灾害风险的几个方面：

1	 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可聚集并放大风险。

2	  人口占世界城市人口一半以上的较小城市（少

于50万居民）也同样面临多重风险，但它们很

可能只能依靠有限的正规能力和有组织的市民

社会构建恢复力。

3	  城市正在发生的人口和社会变化是一个挑战，

因为处于风险中的社会群体可能发生变化，从

而要求灾害管理具有灵活性。尽管如此，那些

经济上贫困、政治上被边缘化以及社会上被隔

离（通常是妇女）的群体始终是最脆弱的。

4	  城市化过程不仅直接改变了城市的危险状

况—例如，通过对山坡和洪泛平原的城市

化—随着气候变化的影响袭击城市（大部分

温室气体排放的地点）时，其改变也是间接的。

5	  几乎所有城市都已经出台了建设标准，但它们

极少得到实施。这较任何其他政策挑战都更有

力地强调了社会政策与风险管理的技术和工程

解决方案对接的必要性。

6	  被迫居住在贫民窟和棚户区的城市居民数量的

不断增加显示出城市治理未能提供最基本需要

并保护所有居民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权利

的失败程度。贫民窟和棚户区是高危险的地

方，但同时也是具有巨大可能性的地方。能与

地方活力协调的治理结构可降低风险。

7	  大部分城市的城市规划能力严重不足。许多规

划部门都没办法做到与快速的城市化保持同

步。城市规划需要可以将正规实践延伸到非正

规住房部门的新技术。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也

取决于此。

严肃对待城市灾害的风险管理需要一个整体性

的方法。正因如此，目前只有极少数国家的减贫战

略文件涉及风险管理的现象令人担忧。虽然在城市

规划中整合减灾规划并不足为奇，但是下一步却要

将减灾规划与包含相关社会和经济政策的脆弱性降

低责任相匹配。

在区域层面对城市风险的比较再次强调了城市

治理作为城市风险状况推动力的中心作用。若城市

的强大政府和市民社会部门认真对待风险降低问

题，则可能创造巨大的收益。

注释 NOTES

1  One exception is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which defines a small 
disaster as one where state 
expenditure (on all assistance 
measures) does not exceed 
AU$240,000 (US$185,500), 
roughly equivalent to the 
cost of repairing 20 houses.

2  Kasperson et al, 1996.
3  Blaikie et al, 1994.
4  Data is drawn from the 

EMDAT, CRED database. 
Only events that exceed a 
minimum threshold of 10 
deaths, 100 people affected 
or a call for international 

assistance or declaration 
of a state of emergency are 
included. Consequently, 
many small disasters will 
have been excluded. This 
is likely to have affected 
data on transport and is also 
reflected in the absence of a 
category for house fires.

5  This is a term used in 
EMDAT, CRED to describe 
accidents involving 
mechanized modes of 
transport. It comprises 
of four disaster subsets 
involving air, boat, rail and 
road accidents.

6  The current millennium 
has been dubbed the ‘urban 
millennium’ given that, in 
2007, for the first time in 
history, the world’s urban 
population will equal the 
rural population (UNHabitat, 
2006e).

7  Kreimer et al, 2003.
8  IFRC, 2003.
9  Ibid.
10  A global geography of 

natural disaster risk based 
on exposed populations 
and past losses (1980 
to 2001) illustrates that 
both predominantly rural 

and urban regions are at 
risk worldwide. Loss to 
hydrological hazard (floods, 
landslides and hurricanes) is 
most widespread, affecting 
human settlements in China, 
Southeast Asia and Central 
America, and in a band from 
Eastern Europe through 
Central and Eastern Asia. 
Loss to geological hazard 
(earthquakes and volcano 
eruptions) is most concen-
trated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Mediterranean and Pacific 
Rim states (e.g. Japan, the 
US and Central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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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mericas show variable 
loss, with low levels of loss 
in North America. Central 
Asia is exposed to losses 
from the greatest number of 
hazard types. Likewise, the 
Black Sea region, Central 
America and Japan face 
multiple hazards. Data from 
Dilley et al, 2005; maps also 
adapted from this source.

11  Ibid.
12  Ibid.
13  EM-DAT, CRED, Univer-

sity of Louvain, Belgium, 
www.em-dat.net/ (includes 
industrial accidents, 
miscellaneous accidents and 
transport accidents).

14  This was calculated u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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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层面到地方层面，许多活动者都力图通过

应对政策和干预手段来降低城市地区的灾害风险。尽管

减少城市风险的政策尚在成型阶段，甚至有时完全缺

位，但一些新颖的策略还是在其他一些场合得到了发展

并被成功应用。以目标而论，减少风险的政策其实不尽

相同，有些着眼于短期的灾后重建和应对需求，而有些

追求发展的策略则致力于在长线上降低脆弱性。这些差

异部分是由这些活动者的可用资源和技术实力造成的，

不过同时也取决于他们的政治意愿和决心。

本章的目标是评估城市地方政府、国家政府、民

间团体和国际组织对于自然和人为灾害的应对政策。

为减少灾害影响而设计的应对措施包括土地利用规

划、建筑和基础设施的设计，以及灾难预警和应急系

统。灾害与脆弱性评估技术能用于辨明灾害的位置及

其潜在影响，当需要为政策导向和最终决策提供信息

的时候，这些技术尤其有用。有一项灾害风险应对策

略十分重要并逐渐得到认可，即重点关注通过社会、

法律和经济的手段来加强家庭和地方的灾后恢复能

力。同时，由于关键的基础设施和服务对灾害应对和

灾后恢复来说必不可少，保护它们亦被视为城市中降

低灾害风险的必要部分。为风险管理提供资金保障对

国际社会来说依然是一个挑战和关键的问题。

灾害风险评估
DISASTER RISK ASSESSMENT

很多时候，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收集官方数据

和提供规划服务的能力已经跟不上城市地区快速增长

的节奏。因此，应对灾害风险的一个主要挑战是评估

人类的脆弱性与灾害和风险，通过这种方式使国家、

全球和地方多个层面的行动者一起行动起来。灾害风

险评估包含的一些技术主要用于（从数量和质量双重

层面）“通过分析潜在的灾害，并评估目前可能对人

身、财产、生活和其所处环境造成伤害或潜在威胁的

脆弱程度”来判别“风险的本质和内容”。1

风险评估对减少灾害风险的贡献在于，它在政

策制定和决策的过程中提供了关于所需耗费资源的

信息。风险评估要产生影响，就需要和减灾方面新

的政策或法律相融合。如果风险评估的过程是参与

式的，那么它就能建立起地方的抗灾能力，并激发

大众对于公共威胁和公共机遇的广泛理解。2在降低

灾害风险的整个过程中，针对每一个阶段，风险评

估都能提供有用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可以作为日常

发展规划、灾前准备和预防，以及灾后应对和重建

的一部分。风险评估至少能提供十种信息： 3

1	 识别让一个区域受到威胁的灾害。

2	  判别相关风险评估中风险产生的位置、特征和

产生的可能性。

3	  判断谁或什么是脆弱的，找到相关的缺陷，探

索脆弱状态下基于人地生成的可持续解决方案。

4	  评估风险中的人们减轻脆弱程度的能力和可用

资源。

5	  判断处于风险中的人对于风险的感知程度。

6	  判断对于风险中的人和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来

说能承受的风险程度。

7	  生成用于预测未来人的脆弱程度以及灾害、风

险的基础资料。

8	  为政策制定和项目决策提供基础资料。

9	  生成评估结果，以评价市政府和国家政府承担

灾后重建的能力。

10	 促使当地民众和决策者增强风险意识。

风险评估不仅仅包含对灾害的估量，也包括对

……应对灾害

风险的一项主要挑

战在于评估人类的

脆弱性与灾害和风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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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建成环境和自然环境脆弱程度的考量，以及反之

对于遭灾和受损可能性的分析，同时还包括对应灾能

力的评估。灾害和风险评估应用到一系列的技术，从

基于场景建模和绘图的定量分析，到定性的、非技术

化的手段，具体情况则取决于需要得到的数据类型。

绘制灾害地图
Hazard mapping

对未来一段特定时间内发生自然或人为灾害的可

能性分析也是灾害评估的内容之一，包括灾害的强度和

受影响的区域。4由灾害评估综合出来的数据需要提交

给决策者和风险社区，以提高他们的警觉性，并促成适

当的干预措施和相关政策的出台。其中一个办法是利用

地图标明灾害的空间位置、规模和频率。在此帮助下，

就能概括说明全国城市系统和单个城市受灾的风险。

 绘制自然灾害地图
Mapping natural hazard

在全球层面，在火山灾害、地震灾害、水灾、

风灾和滑坡灾害方面，灾害地图的绘制已经相当先

进了。5许多国家也有全国范围的灾害地图，尤其是

地球物理灾害方面的地图。尽管全球和全国层面的

……发展中国

家常缺乏绘制灾害

地图方面的先进技

术……

灾害地图能帮助确定国家立法和政策规划的导向，

但城市层面的规划需要更详尽的信息。对许多中

高收入国家的城市，尤其是那些行政或工业中心来

说，它们有详尽的单一灾害和多重灾害的地图。在

过去十年中，拥有地震灾害地图的城市数量已然增

长。6其他例如洪水和极端天气等灾害因地而异，需

要更为持续的监控和绘图，因而成本更高。

地理信息系统（GIS）的出现以及灾害事件中卫星

图像的应用，使得现在全球可及的数据数量出现了革命

性的增长。尽管技术进步提升了绘制灾害地图的潜力，

但它们同时也导致了灾害评估能力上的不平等。这些

技术手段需要在硬件和人力资源上予以资金投入，而

这正是发展中国家所缺乏的，更是一些相对贫困的市

政府不敢奢望的。技术顾问团和国家灾害管理中心之

间的合作为技术和技能转移提供了一个可能的途径。

专栏8.1中展示的印度政府和联合国发展署（UNDP）之

间的“减少城市的地震脆弱性项目”（Urban Earthquake 
Vulnerability Reduction Project）便是其中的一个案例。7

尽管低冲击、高频率的灾害会侵蚀人类健康和生

活，但是要绘制这类灾害地图的可能性却相对较小。

在一些街坊，这种缺位已经由基于社区的灾害和风

专栏8.1  印度全国灾害地图：为统筹减少灾害风险奠定基础
Box 8.1 India’s national hazard map:Afoundation for coordinated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在减少灾害风险方面，国际组织和国家政府合作的

一个案例是印度政府和联合国发展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UNDP）之间的“灾害风险管理

计划”（Disaster Risk Management Programme）。这一计划的

一个关键子项目是实施于2003至2007年间的“减少城市的

地震脆弱性项目”。这一项目旨在唤醒决策者和公众对于

城市地区地震风险的意识，从而增强对灾害的应对和准备。

包括首都新德里在内，印度几个人口稠密的城市都位

于地震高风险地带。根据全国地震灾害数据，38个人口

在50万及以上的城市被定为这个项目的关注点。图8.1中
的地图正是由这一项目编制的，它显示了四个地震风险

等级以及60个城市，那38个城市正是从这60个中选取的。

这一项目预期成果中最关键的包括：加强灾害风险管

理能力；对于风险最大的城市中心而言，为其地震风险管

理构建有效的操作模式和制度框架；以及发展这些城市中

心的紧急预案、预警方案和灾后恢复方案。同时，这一项

目也试图建立地方在风险评估、灾害准备和灾害应对上的

能力。

资料来源：adapted from UNDP India, 
www.undp.org.in/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84&Item
id=264

图8.1  印度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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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地图绘制项目弥补。其数据与国家和城市级别上

对以往事件的记录相结合，可以用来引导城市规划

和建设标准的倾向。

干旱或是高温、寒潮这类新兴灾害会威胁城市的

生命线，但可获得的与之相关的全球层面信息却相对

较少。利用全球层面的数据可以跨越行政边界，进一

步拓展对受灾情况的分析，从而论证当一些灾害通过

一些渠道（如扰乱性的贸易或是资源、废物的阻塞和

流动）而影响到城市腹地的时候城市的脆弱程度。

 绘制人为灾害地图
Mapping human-made hazard

对于人为灾害进行全国编目已经越来越普

遍，并且其中许多已经公开。在英国，环境部

（Environment Agency）主持了一项对污染和危害性

废物场的编目，可以通过邮编查询，并能提供关于

水质和水灾的信息。8在美国，“绿色媒体工具网”

（Green Media’s Toolshed website）做了一个可查询

的记分卡，其中提供了2万个工业设施排放化学物质

的数据，以及一份对国内所有区域的总结报告。9更

为困难的是绘制带有工业设施、完整建筑物或交通

基础设施的人为灾害地图。用于建立灾害比较数据

库的许多信息都因具有商业价值没有被公开。

地方政府的土地利用规划图表包含相关信息，

指明了发生危害性活动的工业地，因此可以用来作为

绘制城市工业灾害地图的基础，这对于评估由自然灾

害导致的人为灾害的风险来说尤其有价值。更为困难

的是获取非正规部门工业活动的数据，比如皮革厂或

烟火厂。单独来看，它们不一定意味着严重的灾害，

但加在一起，从空气、水、土壤的污染以及火灾、爆

炸灾害的风险来说，未经规划的工业活动就构成对健

康的一项主要威胁。非正规工业活动具有不规律的特

征，并且靠近密集的聚居区，因此其风险更大。

针对单个城市的风险评估
Risk assessments for individual cities

正如第七章中所说，在城市层面自然灾害风

险和影响的比较数据很有限。在这一层面的分析

工作中，有两个开创者做出了主要贡献，它们是慕

尼黑再保险公司（Munich Re）编制的“大城市自

然灾害风险目录”（Natural Hazards Risk Index for 
Megacities）（参见第七章）10和国际地质灾害协会

（GeoHazards International， GHI）编制的“地震灾害

风险目录”（the Earthquake Disaster Risk Index）。
国际地质灾害协会在2000至2001年间开发和

应用了一种“地震破坏性评估方法”（Earthquake 
Lethality Estimation Method）。此方法能生成结果来

显示地震风险的相对严重程度、每个城市中风险的

来源和可能采取缓解措施的相对有效性。同样的结

果也用来显示学童面临的教育设施坍塌的危险性。

这一方法已被应用于美洲和亚洲的一些城市，并随

城市规模有所变通（参见专栏8.2）。
国际地质灾害协会的基本理念是伤亡估算既是

过程也是成果。作为一个过程，它使社区和城市层

面的决策者参与进来，而且承认仅是数据本身并不

足以对人的行为造成影响。评估的过程包含了地方

专家的意见，并且更倾向于能参与当下决策的快速

评估，而非那种可能更精确，但也更昂贵、参与性

更低的方法。一些现成的信息结合当地专家提供的

数据支持，得到的最终结果能对备选的各种减灾措

施的有效性进行定量评估。

在城市这一层面中要把指示社会脆弱程度的指

标纳入风险评估是很困难的，因为这需要人口和社会

指标方面的相关数据。例如，对于伦敦热浪风险的研

究曾用过普查数据，这对那些拥有广泛且高质量的普

查数据的国家来说是适宜的11。对大多数城市，尤其

……在城市层

面自然灾害风险和

影响的比较数据很

有限

专栏8.2  地震中死亡的城市人口估算
Box 8.2 Estimating urban loss of life to earthquakes

国际地质灾害协会（GHI）的“地震破坏性评估方法” （Earthquake 
Lethality Estimation Method）能够估算当一个城市整体面临出现概率为50年
及以上10%的地震时将会死亡的人数。这一手段已被用来评估美洲和亚洲

22个城市面临的人口损失风险。其中考虑的致死原因包括房屋倒塌、地震

引发的滑坡和火灾。组织搜救的能力和应急医疗水平都被考虑在内。估算

结果经过长期和实际死亡人口之间的对照而得到验证。国际地质灾害协会

的方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它强调了学童们的安全，这反映出学校的脆弱性。

数据的采集途径包括与当地专家以及形形色色城市官员的会面。这

些官员处理的问题包括地震、土壤、滑坡、城市规划、建筑物清算、学

校建筑、应急措施、应急医药预案、应急医院预案和火警预案。

结果显示了各个城市在地震引发人员死亡的风险上的巨大差异。例

如，在美洲大陆，一个住在墨西卡利的人死于地震的概率几乎比住在基

多的人高3倍，同时比住在圣地亚哥的人高约10倍。在亚洲大陆，一个

住在加德满都的人死于地震的概率比住在伊斯兰堡的人高约9倍，比住

在东京的人高约60倍。

国际地质灾害协会的方法亦能辨别直接致死原因之间的差别，因而

能指导开展随后的减灾措施。例如，把德里和圣萨尔瓦多对比来看，德

里的大部分死亡将是由房屋坍塌和地震引发的火灾导致的，而在圣萨尔

瓦多相当一部分死亡将是由地震引发的山体滑坡造成的。

同样地，针对学校风险的分析显示出城市之间在脆弱程度上的差

异。在加德满都的一个学童死于地震的概率比在神户的学童高400倍，

比在塔什干的学童高30倍。

资料来源：GHI，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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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那些贫困国家中快速扩张的城市来说，这并非可靠

的数据来源。其他方法，如利用卫星获得夜间灯火的

信息，倒是另辟蹊径，不过对快速扩张的贫困城市来

说，仍然不是其人口密度的综合衡量标准。

很少对同一个城市中不同地区进行灾害风险的

比较。这一方法的一个案例是“整体脆弱性指标”

（the Holistic Vulnerability Index），12它是仅根据与地震

风险的关系计算出来的。它用地震灾害导致伤亡的可

能性来衡量灾害风险，并将其与给定时间内定义的量

级进行比较。它包含了表征物质和社会脆弱程度的指

标，从而向决策者展现了在这两个方面开展工作的必

要性。这一指标已经被应用到波哥大市（哥伦比亚）

不同的地区，并且其结果已经纳入《波哥大2000版城

市总体规划》准备工作的考量中（参见专栏8.3）。即

使在最富裕的国家中也缺乏综合的灾害数据基础。

评估人为灾害风险
Assessing human-made hazard risk

人为灾害风险评估一般关注某种灾害，并会用

到GIS软件。有时脆弱程度是通过人口分布来衡量

的，这反映出能获得的与地理地质相关的社会数据

很有限。然而，正如在城市受到高温袭击时发现的

一样，影响信息流动和资源获取的社会变量也会通

过一些途径左右个人的风险和敏感程度，比如在获

得及时医疗救助上的能力差异。

网络工具极大拓展了公众获取地理风险和社

会数据潜力的渠道。例如，在美国，环保署（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13、 住 房 和 城 市

发展部（the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
lopment）14与纽约公共利益研究小组（the New York 
Public Interest Research Group）提供了一些网络资

源，可以帮助绘制危险设施、公共项目和棕地的地

图。一旦与其他地点反映大致人口的人口学、社会

经济特征的数据相结合，这些都能成为强有力的灾

害地图绘制工具15。

技术/工业风险和社会脆弱程度的GIS地图绘制

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即使在最富裕的国家，也存在

综合风险数据基础的缺失问题。在一些国家，工业

风险隐藏在商业机密背后。在只能拿到灾害点源数

据的情况下，要为爆炸的地理范围和受影响人口的

特征建模是困难的。有些地方对爆炸带来的健康方

面的后果经验有限，要为其建立风险模型不容易。

一些化学物质的影响能跨越几代人，很多情况下，

对于暴露在这些物质中为健康方面到底带来什么长

远后果所知甚少。建模和替代性数据利用方面的进

步带来了技术方面的提高，但如果缺少政治意愿，

专栏8.3  跨学科评估哥伦比亚波哥大市的城市地震风险
Box 8.3 Multidisciplinary assessment of urban seismic risk, Bogota city,Colombia

“整体脆弱性指标”运用了一种新颖的方法来整

合指示脆弱程度的社会和物质要素，并将其与地震

灾害数据相结合，从而得出城市地震风险的评估。

这一指标已经被应用到哥伦比亚波哥大市的19个地

区，用以衡量建筑和公共基础设施在物质层面脆弱

程度的四个变量包括：

	 平方公里内被毁坏的面积；

	 伤亡人数；

	 总水管、输气管道和电线的破裂； 
	 受影响的电信交换站和变电站的数量

受灾程度的衡量基于一些综合数据，这些数据

涉及各个区震能加剧和震幅加大的可能性，以及对

液化和滑坡的敏感程度。社会领域脆弱程度的衡量

由以下三个复合数据相加得出：

受影响面：受影响的人口；受影响人口的密

度；受影响的地区，包括建成区、工业区和公共服

务区域（医疗、教育、行政等）。

社会脆弱程度：非法和边缘聚居区的面积；年

自然死亡率；每千人年犯罪率；以及基本需求尚未

得到满足的程度。

恢复能力：医院病床数；医生数量；可供建应

急房屋的面积；应急和救援人员数量，其中包括受

训的志愿者；整体发展水平；准备程度；以及由市

政府相关部门许可的应急预案。

结果显示，导致地震风险的进程相当复杂，也

和实际情况密切相关。计算出来风险最高的那些地

区包括Tesaquillo、Chapinero和Usaquen的中产阶级

聚居区，以及San Cristobal, Usme和Ciudad Bolivar的
低收入群体聚居区。

这种方法的好处在于它同时向决策者展示了风

险的多个方面。这能把脆弱性的社会性和物质性两

个方面都推上了综合城市规划的核心舞台。《波哥大

2000版城市总体规划》（The 2000 Urban Master Plan for 
Bogotá）已把这一模型得出的结论列入考虑范围。

资料来源：Carreño，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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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根本上解决数据匮乏的问题仍很难。

参与式的风险评估
Participatory risk assessments

或许采集各种对策最广泛的来源是参与式的

风险评估。其中包括的一系列方法，都源自传统

参与式做法16。许多国际和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已经

发展了参与式的做法，旨在为地方的活动者提供

有组织的途径，从而就风险、脆弱程度和影响他

们生活的抗风险能力做出反馈。实例包括国际红

十 字 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the Red Cross）
和红新月会（Red Crescent）的“风险和承受力评

估”（Vulnerability and Capacity Assessment）17， 以

及行动援助（ActionAid）的“参与式脆弱性分析”

（Participatory Vulnerability Analysis）18。

《2005—2015兵库行动纲领》（Hyogo Framework 
for Action 2005–2015）19为推进风险评估中的参与式

做法提供了动力，其陈述了一条普适考量，即：

社区和地方政府都应被授权获取必要

信息、资源和权限以实施降低灾害风险的

措施，并通过这一途径来管理和降低灾害

风险。（第ⅢA章，第13.f条）

参与式方法为这一议程提供了明确的切入点。

目前对参与式的风险评估并无一致的定义。或

者基于社区，或者给予地方20，各种方法被定义为参

与式的原因不尽相同。缺少明确唯一的定义反映出

参与式方法牵涉的利益和机构的复杂性（以及对诸

如参与、社区这类词在定义上的争议）。然而，缺少

一致的理解亦使这一领域的工作在呼吁参与、包容

和授权等方面面临错位或是被夸大的诉求。

对于当下的参与式风险评估可以做出一些总结。

主流的提炼式方法（如“灾害影响家庭评估”）一般

是定量的，由执行或出资机构主导，且并不希望面对

现存的权力不平等。与之相反，参与式的方法要求利

用定性的方法引导研究对象提供数据，并通过研究过

程为赋权给地方提供帮助。然而，各种评估办法的参

与性并不很强，这意味着这一分类被广泛用于描述可

能用到定量方法的介入手段，而这些手段中的研究对

象却很少主导结果或是制定研究议程，并且很少看到

方法论的引入对赋权过程有什么贡献。

专栏8.4列出了所谓的参与式方法的三个方面，

用以帮助进一步审视风险评估中的参与诉求。21一个

评价工具在程序上、方法上和理念上的特征将取决

于它的战略用途（比如，它被视为独立的工具还是

被看做一个更大工具组的一部分）、它的概念出发点

（目标是鉴别当地针对某种特定灾害的脆弱程度和抗

灾力，还是为了进行一项更具一般意义的评估）以

及观察者所处的位置（对于同一个工具，一个本地

居民的理解可能和一个外来实施者大不相同）。

在应用旨在赋权的参与式手段时应避免在参与

者中引发错误的期望。如果参与式手段的目的并非

目前并未对于

参与式风险评估有

唯一的定义

降低风险的第

一步是认清导致脆

弱性的社会、政治

和经济根源

专栏8.4  城市灾害评估的参与性有多高？
Box 8.4 How participatory is urban disaster assessment?

可以根据参与式方法的以下三个特点来评价灾

害风险评估的参与性有多高：

程序上
这一点从评估过程中权力和所有权的相对分配

上区分了各种方式的不同。一种极端是由处于风险

中的当地行动者发起、计划和实施的方法，这些人

也可能是其结果的围观者和承担者。另一种极端的

评估仅仅把当地行动者视为研究的对象或是数据、

未来项目投资的来源。

方法上
这里主要的区别在于数据收集、汇集和分析方

法的实施是定量的还是定性的。通常认为参与式方

法主要是定性的，但并不总是如此。尤其是当国家

政策需要对当地调查结果进行汇总和放大的情况

下，参与式方法就会包含定量数据的收集。定性的

方法在收集信息上很有用，尤其对于边缘化人口而

言；不过这也可能被汇总进定量分析。

理念上
这种不同体现在开放式的方法（emancipatory 

approach）和提炼式的方法（extractive approach）之间。

开放式的方法倾向于把参与式的工作视为一项长期反

复的工作以及供参与者进行反馈的机制，反馈造成他

们脆弱性和恢复力的社会、政治和物质根源。这种反

馈有时更被视为一种输出的结果，而非数据自身的生

成过程。评估可能由非本地的行动者来发起和/或推

动，但最终授权的时候还是会由那些处于风险中的人

掌控。提炼式的方法主要关心外部行动者所使用的数

据的收集，而且并无促进反馈者学习的意向。

资料来源： Pelling, forthco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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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集资源以降低风险，那么结果可能适得其反。认

清导致脆弱性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根源是改变现实

的第一步，但培养和利用抗灾力以降低风险需要资

源和技巧。在短期内消除某种灾害或许不可能，但

通过社会抗灾力、信息和地方风险评估培养的灾害

意识建立抗灾弹性，其本身就是成果。专栏8.5显示

了秘鲁利马的一个案例，通过加强地方进行风险评

估的能力，参与式方法为建立抗灾弹性作出了贡献。

加强地方恢复力的各种选择会在后面“加强地

方抗灾弹性”一章中详细讨论，参与式风险评估可

能在这些选择中扮演重要角色。

在任何一个地方，不管在当地、城市、国家还是

全球层面，风险都是决策、行动或是不作为的后果。

城市风险评估面临的挑战
Challenges of urban risk assessments

从本土到全球，风险评估是在不同的层面上进行

的。评估的目标千差万别（人、建筑和城市经济），

数据的来源不尽相同（访谈、已有数据基础、卫星图

像或专家意见），收集数据过程的参与性和提炼程度

也不同。不管在何种情况下，评估都旨在简化关于风

险的复杂认识，以帮助决策。这种复杂性来自于：

	  人们同时受到多种灾害的威胁。在任何时刻，评

估者都更关注近期和经常发生的灾害类型。印度

洋海啸之后，虽然未来发生海啸的可能性比发生

雨季洪水或武装冲突的可能性要低得多，但人们

依然进行了许多针对海啸风险的评估。

	  多个维度都处于风险中，因而难以汇总跨越不

同维度（比如住房、通信网络、上下水、教

育、医疗设施、电网等）的风险。每个维度遭

受风险的程度和可能性都不同，抗灾力不同，

应对风险和灾后恢复的资源也不同。

	  在多个层面上都感知到并且需要应对风险。在

专栏8.5  风险评估提高了秘鲁利马当地的抗灾力和抗灾弹性
Box 8.5 Risk assessment strengthens local capacity and resilience in Lima,Peru

利马坐落在两个地质板块的交界处，受到地

震、洪水和滑坡的威胁。卡克塔（Caquetá）是

这个城市的一个高风险地区，不仅非常拥挤，并

且沿街小贩产生的大量垃圾得不到有效的收集。

大约有15500人住在卡克塔的3000个正式或非正

式住宅中，其中混杂着木质棚户和四五层砖混粉

刷的房屋。卡克塔谷被里马克（Rimac）河分割，

是灾害和脆弱性致命结合的潜在地点。执行不力

的建筑和规划规范、高密度和快速城市化（由于

其临近商业区）加上频繁的滑坡，这些都加大了

山谷边缘违章建筑的脆弱程度。其结果是住所毁坏和

倒塌频繁，以及财产甚至有时是生命的损失。

牛津灾难研究中心(Oxford Centre for Disaster 
Studies)和秘鲁非政府组织本土民主机构（Instituto 
Para la Democracia Local）联合承担了一项风险评估

来收集灾害、脆弱程度和抗灾力的数据，用于降低

风险行动计划的筹谋。在峡谷地区、非正规市场和

卡克塔整个寮屋区进行了数据收集。

这项评估的过程中结合使用了不同的研究手段。

与住房和市场协会代表会谈的时候应用了参与式乡村

评估手段。具体行动包括绘制社区地图、建立联系风

险累积和当地灾害及重建的时序线索、建立灾害矩阵

记录原因和可能解决途径以及灾害分级。其他研究手

段包括对现有研究成果的回顾、准备标明建筑和基础

设施标准的地图以及发放家庭和机构的调查问卷。

这一评估帮助建

立 了 与 社 区、NGO
和市级核心行动者的

联系，并且很重要的

是保障了当局的主动

性。由这一评估得出的成果和这一过程中建立起的

人脉促成了一个为期三天的研讨会，与会者是30名
来自当地协会、市政当局、当地非政府组织、消防

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代表。研讨会上提出了一些关

键问题，参与者们为寻找可行的解决方案出谋划

策。其中包括火灾防范意识的训练、通过游说改善

峡谷地区，以及信息交换。研讨会的成果之一便是

当地组织（包括社区和市政当局）开始更频繁地沟

通，与此同时，风险意识和降低脆弱性程度的重要

性也得到了认可。

资料来源：Sanderson，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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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地方，不管在地方、城市、国家还是

全球层面，风险都是决策、行动或是不作为的

后果。要在分析影响和抗灾力的时候把所有这

些层面都考虑进去确实是一个挑战。

	  衡量脆弱性和抗灾力时需要考虑多项资产。这

一点对从个人到城市的各个层面都适用。一些

资产会视情况而异，并且取决于另外一些资产

的利用状况，而且不同类型的资产很少会相等。

	  形成风险过程中诸多利益相关者参与其中。利

益相关者们的行为影响了他们自身和其他人

处于风险中的程度。这一点很难被确定—比

如，当类似行为是日常发展过程中的一部分时。

	  灾难周期经历多个阶段。风险感知以及用于建

构抗灾力和弹性的行动，在灾前、灾后或是日

常发展不同的阶段将大不一样。

城市中心正是风险的这些相互叠加的方面最显

示出挑战性的地方。因而，城市风险评估的方式和

项目需要多维度、跨学科参与，并且对不同的风

险、脆弱程度和抗灾力保持敏感。22

风险评估其他的挑战包括以下几点：

	  尽管包括应用卫星影像在内的信息技术上的革

新为评估数据开发提供了巨大潜力，但在全球

甚至国家内部，对这一技术的利用却很不平

等。人力资源、硬件条件以及从私人手中购买

数据能力的不平等共同构成了发展的一种挑战。

	  人是城市真正的财富。然而，许多城市风险的衡

量着眼于处于风险中的建成资产，尤其是在那些

在城市尺度操作的更是如此。这可能反映了那些

主导城市风险建模和评估领域的科学家们的背

景，直到不久以前，这一领域都被工程学的视角

和对地震风险的关注所主导。这同样反映出衡量

人类脆弱程度中的困难，尤其是在大尺度上。

	  贫民窟和其他一些低收入聚居区在肌理、社会生

活上变化的步伐很快，这对风险评估是个挑战。

针对这一挑战，本土的和参与式的方法已经被部

分采用，因为它们更易于操作而且成本更低，因

而可以予以频繁实施。然而，更成问题的是，要

把分散在全城脆弱程度高的人群都包括在内十分

困难，尤其流浪汉和非法移民。即使在较为富裕

的国家和城市，这一挑战也被证实很难克服。

对风险的感知
Perceptions of risk

对风险的感知在降低灾害风险中扮演了重要角

色。它影响着衡量风险的方式以及公民和当局采取

措施管理风险的意愿。规划师和政策制定者常运用

专业的风险分析以确保减灾政策的正确性，然而，

专业或是外行的风险评估并不是总有的，而这恰恰

会削弱政策的合法性以及执行效果。

感知由多种因素构成，包括灾害相关信息的性

质以及是否容易获取、对于灾难事件的经验、相关

家庭或个人文化价值观，以及社会经济状况。感知

会影响人们对自然或人为灾害的重要性的认识，这

种认识是基于与其他构成竞争的需求和机遇比较中

得到的。随之而来的是对灾害风险的重视程度决定

了随后避免或限制灾害影响的努力程度。比如，美

国的研究发现感知到飓风的风险是家庭采取准备措

施、撤离和灾害应对的有用预警。23

家庭或个人针对感知到的风险所能采取的行动

能力亦受到其他限制，包括他们应对和适应的能

力，以及城市的管理机构状况。司空见惯的是，贫

困和边缘化使得那些脆弱程度最高的人群不得不承

受来自自然和人为灾害的风险，以换取栖身和工作

的机会。风险评估可以通过使感知形象化帮助政策

制定者理解那些贫困者所面临的诸多风险。

一旦个人经历了灾害事件，他们对未来风险往

往会偏于敏感24。在没有援助的情况下，这可能导致

压力和恐慌。印度洋海啸之后紧跟着一系列的流言

和错误警报。有一次，一个谣言使1000人涌出印度

尼西亚庞岸达兰(Pangandaran)的海岸地区。25

加强地方抗灾弹性
STRENGTHENING LOCAL DISASTER RESILIENCE

地方抗灾弹性指的是当地的行动者降低灾害概

率和影响的能力，以及一旦灾害发生进行恢复和重

建的能力。在确实存在灾害和受损威胁的地方，灾

害风险降低或是灾后重建过程可能成为提高当地团

体及其领导者们的团结性、包容性、人际交往能力

和自信心的机遇。专栏8.6显示了当地抗灾力构建的

过程对于降低灾害风险有多么大的效果。以下这一

部分回顾了建立地方抗灾弹性的社会、法律和经济

途径，并讨论其中的挑战。

社会途径
Social pathways 

社会资本作为一种资源为抵御突发灾害提供了基

础，即使在经济条件有限和政治制度并不开明的地方

亦是如此。地方储备的社会资本（即鼓励互惠和集体

行为的规范和惯例），在面临包括灾害风险在内的多重

贫民窟在空间

肌理和社会生活上

改变的步伐对风险

评估来说是一个

挑战

对风险的感知

影响民众和当局采

取行动进行风险管

理的意愿

……脆弱程度

最高的人群不得不

承受来自自然和人

为灾害的风险，以

换取栖身和工作的

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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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挑战时可以帮助建立地方抗灾力的资源。这为灾

害风险降低和地方层面发展的结合提供了绝佳的机遇。

建立地方互助互惠的网络能在家庭和邻里间促

进自力更生，并从而加强抗灾弹性。一个来自委内

瑞拉首都加拉加斯Catuche的案例显示了社会关联较

强的社区所具有的优势。

1999年的极端洪水和滑坡灾害夺走了30000人的

生命，这个社区正是当时受灾的社区之一。援引来

自组织大公行动（Ecumenical Action）-ACT的一个

官员的话说： 26

……邻里间的组织和人们的团结拯救

了数以百计的生命……随着洪水肆虐，社区

成员动员起来互帮互助。邻居之间已经熟识

和合作多年，他们很迅速地传递着水位上涨

的消息。年轻一些的居民帮助老年居民从他

们的居所搬离。当一些人因为不相信洪水威

胁的存在或是担忧他们的少量财物被偷而不

愿离开的时候，邻居破门而入并强迫他们转

移到安全的地方……有一次一名妇女拒绝离

开她的房子，我们尝试踢开她家厚重的大门

而未能成功，此时一个年轻的帮派成员出现

尽管社区团结

是降低灾害风险的

有利条件，但社区

并非天生和谐……

了，他掏出手枪朝门锁开火打开了门，随后

用枪指着那名妇女并命令她离开她的房子。

就在她离开房子几秒钟后，房子被咆哮的洪

流冲走……大概只有15人丧生，和其他类似

的社区失去数百条生命相比，这已经是个很

小的数目了。

灾害时期城市人口是一项关键的资源，正如墨

西哥城显示的那样，1985年地震过后，高达一百万

志愿者为救援和救济行动提供了帮助。27

当灾害风险成为左右日常生活的因素时，灾害风

险能成为当地社团成立并保持发展的动因。当地社会

联系的多样化能帮助降低灾害风险，包括亲属关系、

宗教团体和基于性别或青年的团体，以及那些依据特

殊爱好建立起来的社团，如运动、环境或社会进步等

方面。不仅仅是那些以发展或灾害为核心的团体，所

有团体在建立援助网络以及建立进一步的防灾网络中

都起到了作用。那些拥有丰富社会联系的社区最有可

能降低地方层面的风险。此外，当地的社团可以充当

中介的角色，在当地居民和试图建立当地抗灾弹性的

外来行动者之间传递信息。这些社团也能分享关于当

地习俗、环境灾害、社会脆弱性和抗灾力的信息，从

而充实由外部资金资助的降低风险项目。

尽管社区团结是降低灾害风险的有利条件，但

社区并非天生就是和谐的。与此相反，社区是非匀质

的，并且常被内部竞争、信息不对称和社会经济的不

平等所割裂。这会打击社区层面的风险降低项目，并

带来一系列负面作用，从而进一步加剧不平等，并

削弱集体抗灾弹性。比如，在许多社区中，妇女在

社区团体的成员中占大多数，却可能被排除在领导

层之外。这是被错失的机遇。28一个印度非政府组织

（Swayam Shiksam Prayong）曾试图通过倡导一种理念

以强调这一担忧，这一理念指灾后不仅要重建物质结

构，更要重组社会关系。其中一项首要任务就是与妇

女合作来帮助她们对待震后的生活，包括比如和男人

一样把土地产权也分给女人。29专栏8.7提供了一些案

例，揭示了妇女领导当地灾害风险降低的一些途径。

在降低灾害风险的行动中，谋求与社区层面的

伙伴进行合作的外部机构必须谨慎，避免想当然地

认为社区领导者代表了当地居民的最大利益。2001
年印度的古吉拉特邦（Gujarat）在普杰（Bhuj）地

震过后，在散发国际和政府的援助物资时一味重视

效率，使得高种姓群体掌握了不成比例的救援物

资，相应的代价是牺牲了低种姓和穆斯林群体的利

益。30这一现象强调了应当把降低灾害风险和应对灾

害的工作建立在对当地的政治和社会竞争的可靠认

专栏8.6  多米尼加共和国首都圣多明各通过社区行动建立领
导力和抗灾弹力
Box 8.6 Community action builds leadership and resilience in santo 

Domingo,the Dominican Republic

多米尼加减灾委员会（the Dominican Disaster Mitigation Committee, 
DDMC）是一个国家级的非政府组织，它得到来自美洲国家组织（the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 OAS ）的支持，并尝试把建立地方抗灾

力视为圣多明各市灾害风险降低工作的内在部分。

由DDMC实施的活动包括绘制地方灾害、脆弱性和抗灾力的社区地图，

还包括领导力培训。因而社区被邀请来为减灾项目提出有竞争力的方案，

这些项目的费用由DDMC和社区分摊。这种方法带来了多项成果。从某个层

面上说，为降低风险的项目提供了支持。更为根本的则是草根行动者们所

获得的承担风险评估以及为外部资助编制项目策划的经验。对于任何一个

项目策划，DDMC仅承担50%的费用，这就要求社区通过人力筹集额外的资

金或者其他相当的资源。DDMC同样不会为任何额外的项目提供经济支持，

从而鼓励地方的行动者积累从其他非政府组织或政府资源申请资金的经验。

圣多明各的七个社区都参与了这一项目，有2000人直接获益。活动包括

建立当地下水系统、雨水沟、一道防洪堤和一道防滑坡挡土墙。在社区中构

建地方抗灾力不仅减少了风险，而且也提高了灾害应对能力。在其中一个社

区玛塔玛蒙（Mata Mamon），1998年飓风“乔治”摧毁了75%的房屋。在第

一批补给十天后才抵达的情形下，正是本地的社区组织发放了救援物资。

资料来源：Pelling 2003；see also Dominican Association of Disaster Mitigation,  www.desastre.
org/home/index.php4?lang=e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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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上，以及通过集体行动建立抗灾弹性的能力上。

构建当地政府的抗灾力在降低灾害风险中同

样关键。“亚洲城市减灾计划”（the Asian Urban 
Disaster Mitigation Program, AUDMP）致力于在亚洲

建立地方和城市层面的抗灾力。其中一个在斯里兰

卡拉特拉普勒市（Ratnapura）的项目试图通过提供

先进的工具和技巧来提高当地政府的灾害风险管理

能力，包括开发辨明灾害和确定潜在损失的方法。

成 果 包 括 建 立 灾 害 管 理 委 员 会（Disaster 
Management Council）、在灾害易发区进行建设的指南，

以及“拉特拉普勒市灾害管理和减灾计划”（Disaster 
Management and Mitigation Plan for Ratnapura）。31

法律方式
Legal approaches 

《世 界 人 权 宣 言》（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已经肯定了在个人安全的权利和生活

遭遇不可见扰乱时具有保障基本生活标准的权益。32 

人权议程为地方上的行动者争取更多的防灾投资和灾

后补偿提供了一项潜在的有力工具。它给予了一种

道义上的压力来调动地方的政治意愿。33经济分析显

示，相较于灾后救济和重建的费用，为降低风险的

投资更加省钱，这进一步支持了从权利角度出发、致

力于争取防灾投资的方法。英国国际发展部(the UK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DFID)估计，

以避免或降低的灾害影响来衡量，为降低灾害风险投

入的每1美元就能有2到4美元的回报。34

然 而， 国 际 社 会 在《兵 库 行 动 框 架2005—
2015》（Hyogo Framework for Action 2005—2015）35

中未能制定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公约，在“千年发

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s）中

关于灾害风险的目标亦同样缺位，这些都限制了可

以用来帮助受风险地区行动者的国际力量。

在国家层面上，越来越多的政府开始落实降低

灾害风险的立法。尽管此类立法通常未能制定行动目

标，但其确实成立了降低风险的责任部门，尤其在地

方和地区政府中。在法律体系健全的地方，对处于技

术和工业灾害风险中的社区而言，立法被证明是增强

社区的有力武器，同时也巩固了“环境正义运动”（the 
Environmental Justice Movement）。在2000年马尼拉市博

雅塔斯地区的垃圾堆滑坡事件中幸存者们所采取的法

律行动就是一个例证。约有300人在这一事件中丧生。

鉴于认定市政府应对博雅塔斯垃圾场负责，幸存者们

与民权律师合作，对市政府提出了法律诉讼，要求支

付2000万美元以弥补补偿性损害和精神损失。在一次

城市灾害中，低收入阶层的幸存者能采取法律行动，

这显示了博雅塔斯地区强大的社区抗灾力以及由民权

律师所构成的支撑基础，这样的基本条件并不是每个

城市都有，在相对较小的城市聚居区尤其缺乏。36

只要法律允许并且有证据定罪，遭受有毒排放物

伤害的幸存者们针对公司或国家所发起的集体行动就能

愈演愈烈，并对其他公司起到威慑作用。在南非，一套

强有力的法律体系规定降低灾害风险是国家、地区和市

政府应共同承担的责任，从而支持了针对串通一气导致

灾害风险的国家机构的集体法律行动。（参见专栏8.8）

经济方式
Economic approaches

小额信贷在针对灾害建立社区抗灾弹力方面有巨

大潜力。以小额信贷的方式拓展小额的贷款增加了城市

家庭和社区的收入和财富，从而减少了贫困。这能帮助

降低面对灾害的脆弱程度，以及帮助发展更强的应对能

力。灾后贷款和小额保险能帮助贫困的城市家庭更快恢

复元气。然而，针对灾害风险，应用小额信贷和小额保

险建立的社区抗灾弹性仅仅是最近才有的事。

……越来越多

的政府开始落实降

低灾害风险的立法

专栏8.7  在拉丁美洲，妇女为降低当地灾害风险作出了贡献
Box 8.7 Women lead contributions to local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in Latin America

泛美健康组织（the Pan American Health Organization, PAHO）长久以

来与妇女和男性合作，旨在为地方构建风险意识和减灾方面的能力。一

份就妇女对地方抗灾弹力做出贡献的评论总结指出，尽管妇女受到自然

灾害的影响格外严重，灾害却也常提供机会，使得妇女能够挑战和改变

她们的社会地位。

在许多（哪怕不是大多数）案例中，妇女在策动社区应对灾害方面比

男性要有效得多。她们组成了社会行动者的团体和网络，以应对社区最

迫切的需求。这种社区组织在灾前预备和减灾中被证明是不可或缺的。

纵览泛美健康组织的现场记录可以说明女性对降低灾害风险的贡献：

	  在1998年飓风“米奇”过后，可以看到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的妇女建

造房屋、挖井开渠、运水和搭建遮蔽物。这显示出妇女很乐意承担传

统上被视作“男人的工作”的各种任务。除了提高灾后重建的效率和

平等性之外，这种经历也能帮助改变社会对于女性能力的认识。

	  在1998年墨西哥城地震之后，在工厂工作的低收入阶层的妇女

组织起来形成了“9月19日服装工会”（19 of September Garment 
Workers’ Union）,这一组织得到了墨西哥政府的认可，并被证明在

说服恢复妇女工作中是有效的。

	  在1988年飓风“琼”过后，尼加拉瓜Mulukutú的妇女组织起来为

包括所有家庭成员在内的灾害准备工作制定计划。十年之后，

Mulukutú在面对飓风“米奇”时比起其他受到类似影响的社区准备

更为充分，恢复得也更快。

资料来源：PAHO（未注明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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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小额信贷机构所参与的多数是灾后

恢复活动。然而，目前存在一种需求，即把小额信

贷视为一种潜在工具，以便在自然灾害发生以前帮

助社区更好地做准备工作。特别是最近很受关注的

一种视角是把小额信贷视作向低收入阶层社区渗透

分散风险的可行机制。

小额信贷在加强地方抗灾弹性中起到了作用，

但依然存在挑战。相较于一些农村地区的情形，城

市地区生计和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延缓了小额信贷计

划的进展。灾害同样可能摧毁个人投入小额信贷的

资产，从而导致债务以及资产的损失。一场灾难过

后，如果能获取小额信贷，也存在幸存者为了重建

生活而透支他们的能力来拼命偿还债务的风险。

建设地方减灾能力所面临的挑战
Challenges of building local capacity for risk reduction

地方在降低灾害风险上的潜能只有在积极的社

会、经济、法律和政治环境中才能被认识到。在最

近一项关于非洲六国贫民窟的研究中，行动援助组

织（ActionAid）发现，缺乏集体行动是造成脆弱性

和降低洪水后恢复能力的一项主要的决定性因素。37

此外，政府一方面授权给地方行动者去处理当地

引发风险的原因，另一方面却卸下国家或私营部门的

责任，使得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很紧张。在分散城市治

理权的过程中，许多市政当局面临窘境，中央把责任

转移给地方，而很多时候资源配置却没有相应跟上。

目前存在的一种危险是，进一步强调地方行动者参与

减灾行动会加剧这种没有配套资源的架空的情况。

同时，对于国家和全球的政治经济中的灾害风险

来说，避免忽视其深层的历史原因和结构性的根源也

很重要。基于社区的方法总是自然而然地关注特定地

点的问题，并且常被当地发展中面临的最近期的挑战

所左右。从表面上看这是合理的；但这可能一不小心

就掩盖了更深层的经济社会结构和物理过程，而这些

恰恰是造成不平等、脆弱性和灾害的根源。

一种是自上而下的、科学的、战略的、政策驱

动的减灾行动，另外一种是自下而上的、经验性

的、并且常常是草根群体的战术性减灾行动，把这

两种行动结合起来的挑战在于参与地方抗灾力构建

的所有规划干预的核心。有些地方当地行动者并不

把降低灾害风险看得很重要，在这种情况下要建立

地方抗灾弹性是很困难的。在有些地区灾害并不频

繁，或者仅仅带来有限的影响，而有些收入低又没

多少闲工夫的人同时面临从警察的骚扰、街头犯罪

到无家可归的风险或现实等多重灾害，那么对于这

些人来说，不愿意积极主动参与到降低灾害风险的

专栏8.8  在南非德班利用法律对抗技术风险
Box 8.8 Using the law to fight technological risk in Durban, south Africa

南非的南德班社区（South Durban Community）是一个被严重污

染的地区，这里有20万在很大程度上很脆弱而且弱势的居民紧邻重工

业居住。在2002年，社区采取了成功的法律行动阻止一家造纸厂蒙蒂

（Mondi）建设一个废纸焚烧炉。在省政府没有走正当程序就批准蒙蒂

建焚烧炉之后，社区开始着手这个法律案件。法律资源中心（the Legal 
Resources Centre）于2002年10月2日代表社区向德班高级法院提出了

诉讼，要求制止夸祖鲁纳塔尔省农业和环境事务部长（the Minister of 
Agriculture and Environmental Affairs, KwaZulu-Natal Province）批准蒙蒂

的焚烧炉。该部长在司法审查结束前就被下达了禁令。

提出追索权的理由是政府口头豁免了蒙蒂进行一套完整的环境影响

评估（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EIA）。指控方认为根据法定要求

这项豁免是无效的，同时，未指定一个独立顾问进行一套完整的环评并

研究必要的替代方案是违背现存法律的。法律资源中心同时指出，对环

评报告的合理解读显示蒙蒂焚烧炉释放的二氧化硫将超过世界卫生组织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的标准以及1998年制定的国家规范。

社区指出，这违背了宪法赋予他们的在一个健康环境中生活的权利。

一名高等法院的法官否决了对执行环评的口头豁免，并判决该公司

要给出新的提案，其中要考虑必要的环评要求。

资料来源：South Durban Community Environmental Alliance, 2003a, 2003b

专栏8.9  为降低灾害风险提供小额信贷
Box 8.9 Micrfinance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保护通过小额信贷获得的收益十分重要，使它们免于灾害经济和人为

因素的影响。在此，列出了保护小额信贷客户免于灾害风险的八种方式：

1	 约见客户讨论针对自然灾害的准备和应对措施。

2	 设立可用的应急基金，以便在危机时期保障客户的财务安全。

3	  小额信贷团体能为提升基本的医疗救助提供稳定的社会关系网，以

便在灾前和灾后建立抗灾弹性。

4	  小额信贷的协调者可以通过鼓励客户参与到各式各样的抗灾活动中

来帮助建立抗灾弹性。

5	  住房可以说是城市生活的一个重要优势。小额信贷的设立应考虑提供

储蓄或贷款项目来鼓励客户搬到更安全的区域并投资更坚固的房产。

6	  跨国金融机构为客户提供的保险产品是为了防范个人危机而特别制

定，并非针对影响到所有客户的那种危机。一些小额信贷机构已经

开始试验应对灾害的保险产品，在一些情况下转向再保险市场以分

散整体风险。

7	  小额信贷协调者可以发布能在紧急时刻提供紧急服务和安全住处的

信息。

8	 小额信贷组织的社会关系网可以作为早期预警的信息渠道。

资料来源：Microenterprise Best Practice（未标明日期）

灾前规划是保护家庭免于各种风险的最佳

方法。专栏8.9列出了其实现的8种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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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工作之中是很理智的决策。

当外部行动者通过参与式方法与社区行动者产

生联系的时候，地方和外部力量在优先权问题上的

矛盾会变得格外明显，也难以调和。这可能意味着

长远期的风险（包括低频高影响力的灾害和低能级

的慢性灾害，如空气污染）不被地方的行动者摆在

优先位置，进而得不到解决。

调和地方对风险的日常视角和外部的战略性视

角需要一些策略，从而使地方的潜能最大化来建立

抗灾弹性。这些策略如下：

	  把降低灾害风险的工作纳入到已经被当地重视

的活动中。在拉丁美洲，泛美健康组织（Pan-
American Health Organization, PAHO）已把降低风险

的训练和信息融入家庭和妇女健康事务中去。38

	  把广大的行动者们组织起来强调共同面临的、系

统的发展挑战。AUDMP在“孟加拉国城市减灾项

目”（Bangladesh Urban Disaster Mitigation Project）
中运用了这一方法，在这里，基于社区的灾害管

理通过城市行动者的广泛参与而得以加强。39

	  当外部机构期望和社区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时，

分期实行降低灾害风险的项目。美国援外合作

署赞比亚分支（CARE Zambia）的“支持消除贫

困和社区转型的项目”（Programme of Support for 
Poverty Elimination. and Community Transformation, 
PROSPECT）力图应对城市脆弱性中的政府因

素，这一因素导致卢萨卡灾害的增加。社区参与

者可以自由锁定主要矛盾。40随着辩论的展开，

灾害风险和从发展角度来看的损失（即使是很小

的事件造成的）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清楚。

土地利用规划
LAND-USE PLANNING

土地利用规划或许是把减少灾害风险纳入到城市

发展进程主流中的最基本的手段。它所提供的一套体系

能够对与地方参与者合作绘制灾害地图和社区弹性建设

进行干预，其中包括市政府、社会团体和私营部门之间

的合作伙伴关系。区划、社区参与、地理信息系统以及

信息和教育计划等众所周知的规划手段都是将减少风险

纳入到地方综合土地利用规划中必不可少的。

将减少风险纳入支撑土地利用规划的战略中去是

充满挑战的，特别是对那些人力、财源和政治影响力

都有限的权力机构而言。也许最具挑战性的是试图通

过规划政策和发展决策的方式将所有城市利益相关者

包括进来，以及通过一种严密、独立且透明的程序来

克服利益冲突。这需要一种多尺度的方法，以及使来

自不同政策区域和来自公共、私营与民间部门的参与

者团结起来的方法。阿尔及利亚的“国家土地利用规

划模型”(National Land-Use Planning Model)是一个合

适的案例。2005年对这一国家框架的发展使科学家、

城市规划者和政策制定者之间的协调以及与地方土地

利用规划模型的和谐一致成为必要。41

古巴在将灾害风险规划融入城市风险管理方面名

列前茅。物质与空间规划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Physical 
and Spatial Planning)四十多年来一直依法负责物质规

划。风险地图促使对107个沿海居民点提出了改造、重

新安置以及市区扩展的建议。1998年与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UNESCO)协作为易遭受沿海灾害的地区制定了

综合发展规划。其中重要的是负责灾害应对的机构—

民防服务处(the Civil Defence Service)也参与了这些规划

的制定，规划还包括了对世界遗产42哈瓦那旧城的保

护。这件事情十分不同寻常，因为许多在全国或全球

具有重要建筑地位的地区都没有在灾害规划中对此给

予充分考虑。在伊朗，Bam的损失仅仅是一个案例。

制定并实施综合土地利用规划在许多城市规划能

力有限的小城市是特别具有挑战性的。尽管仍有许多不

足之处，试图将降低风险计划延伸至小城市的行动已经

开始出现。例如，在尼加拉瓜，根据法律创建于2000年
的国家防灾、减灾及响应系统执行秘书处(the Executive 
Secretariat of the National System for Disaster Prevention, 
Mitigation and Response)已经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合作，43

制定了一个支持六个自治市的地方风险管理能力建设的

计划。这一计划鼓励地方参与灾害风险规划。反过来，

通过推出一系列基于地方行动者经验并设计为用户友好

型和非技术型的四本手册而使得该计划变得更容易。这

些手册包含对于构建社区团体、进行风险评估以及影响

市政府的指导。通过该计划，在土地利用决策中，地方

参与和减少灾害风险的部分得以加强。这些规划的成功

之处在于第三次再版直到2004年仍在继续执行。

对于风险管理系统的全面规划进一步使土地利

用规划复杂化。各类规模的人类住区位于包括环境

特征（如分水岭、沿海土地侵蚀和泥沙沉积的机制

或地震带）在内的更大规模的社会生态系统以及社

会和文化系统之中。这些系统相互依存，通过诸如

城乡之间或穿越城市中心的移民和经济交流表现

出来。城市风险管理不仅要考虑内部环境，也要考

虑外部环境。关于这种高度集成化的方法，成功的

案例很少，但在很多地方，这种大规模的规划可能

带来回报。专栏8.10展现了一个荷兰的案例，在那

里，社会生态系统规划已经以一种开放的方式进

行，从而加强了民主文化，同时降低了风险。

土地利用规划

或许是将减少风险

纳入到城市发展进

程中去的最基本的

工具

城市风险管理

不仅要考虑内部环

境，也要考虑外部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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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土地利用规划扩大至非正式住区和贫民窟
Extending land-use panning to  informal settlements 

and slums

居住在非正规住区或贫民窟里的人口有接近十

亿，每三个城市居民里就会有一个。44这样的地方通常

是非常拥挤的，工业用地和居住用地彼此非常靠近（有

时在同一栋建筑里），并且因为位于山坡上或易遭受洪

水泛滥的低洼之处而暴露在自然灾害面前。 在城市人

口快速增长和城市物理空间迅速膨胀的背景下，城市

规划者往往不能跟上城市的发展，在地图上标出新的

住区，更谈不上为这些新住区编制土地利用规划了。

在这些压力之下，城市规划部门缺乏人力和财

政资源，以及土地利用规划往往持低姿态这一点是

令人震惊的。因此需要有创新的方法来覆盖处于危

险中的人群。

在拥有政策承诺和可以利用资源的地方，贫民窟

得以成功纳入正式规划方案。在巴西、埃及、墨西哥、

南非、泰国和突尼斯，对提升住区环境和提供服务的大

规模承诺已经引起了贫民窟增长率的整体下降。45基本

服务和权益保障的提供带来了很多积极的影响，包括灾

害脆弱性的降低。能够满足基本需求的家庭不仅仅会更

加健康，而且通常因此有更多的时间、金钱和精力可以

用来投资在家庭中以及集体的社区改善方面。

如果风险过高，或者灾难已经袭来，重新安置可

对于将正式规

划方案延伸到处境

危险的非正式住区

的一个新兴替代方

案是与社区协会合

作发展地方土地利

用规划……

专栏8.10  荷兰保护人居环境的社会生态管理系统
Box 8.10 Managing socio-ecological systems to protect human settlements in The Netherlands 

荷兰的大部分地区都处于填海的低地，以及Meuse河、

Waal河与莱茵河的河口系统。在该国，对洪水风险的管理，以

及对城市与农村居民点、生计及财产的保护，需要一种综合的

社会生态系统方法。这种方法已经随时间推移发展到现在，并

且沿海及沿河地区风险管理的各个方面都可以理解为不仅仅是

对当地财产的保护，而且也是对那些相关的社会生态系统的保

护，以及对人们的观念变化的考虑。

为建造东Scheldt大坝而于1953年开始实施的长期时间表导

致该项目在1967年被迫终止。由于原本的计划是保护人们免

受来自海洋的洪水，因此屏障的设计几乎没有考虑到其他因

素。最初的设计目标是利用东Scheldt河的水创造一片淡水湖。

然而，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新的生态意识和对诸如维持

当地生计的贝类渔业等沿海资源的价值的认可激发了对大坝的

重新设计。基于这次争议和最终将对话纳入项目处理的政治意

愿，进行了超出预期的技术革新，现在这道屏障成为即便不是

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在该国内最受推崇的水利工程之一。

第二个主要技术成就是建造在新航道上的Maeslant屏障。

新航道是一条必须保持畅通的航运途径。本来曾经有一个备选

方案是升高已有的堤坝，但在过去被证明代价非常高并且引发

了居民的抗议。荷兰的堤坝通常有数米宽，同时住房建造在

堤坝之上，因此建造更高的堤坝往往意味着会牺牲一些房产，

通常会带来较高的成本。为了提出一个利益相关者都能接受

的解决方案，交通运输部门、公共工程部门和水利部门（the 
Ministry of Transport, Public Works and Water Management）举办

了一次新航道创新设计竞赛。与东Scheldt大坝类似，Maeslant
屏障也是一项技术上的突破，于1997年完成建造。

这两项针对洪水灾害的技术应对都是在国家层面完成的，

并且借助一种使多个利益相关方能够进行辩论并形成最终技术

成果的开放方法来加强技术基础。开放的过程耗费了更多的时

间和金钱，但结果是得到了更好的解决方案，并突出了以工程

为基础的成功的风险管理应对如何从考虑更广泛的社会和生态

环境中获益。该过程导致了洪水管理方面的一个转变，即从一

种仅仅以提供安全为目标的观点，转变为现在的在生态和文化

需求中寻求折中。

资料来源：Orr et al, 2007

以是一种选择。然而，与那些即将被重新安置的人和

人们将要迁入的社区进行详细协商是必不可少的。专

栏8.11提供了一个成功将地方政府和贫民窟社区领袖

联合起来的重新安置和搬迁方案的案例。如果没有地

方协商，重新安置就会面临导致穷人和弱势群体赖以

生存的社会网络和生存资源崩溃的危险。46

如果其他的选址同样也是灾害频发地区，那么

重新安置计划将会有附加的风险。菲律宾的Naga市
规模相对较小（12.7万居民），但是具有相当数量

的低收入人口。Naga市灾害综合管理计划(the Naga 
City Integrated Disaster Management Plan)对低收入家

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制定计划之前，一项正在

进行的贫民窟安置计划已经确定了33个安置区。然

而，有人发现其中的19个位于洪水易发地区。鉴于

这一点，人们努力找到了能够在免受洪水危害的同

时仍然可以提供就业机会的一些可替代选址。47

与社区协会合作是对于将正式规划方案延伸到

处境危险的非正式住区的一个新兴替代方案，它旨

在发展可以向上延伸至与正式规划系统对接的地方

土地利用规划。这些规划由地方社区所有并进行研

究。同时，虽然法律地位有限，但为那些被遗漏在

正式规划程序之外的地方提供了一种机制，以确定

土地利用在灾害弹性方面的挑战。这样的规划发生

在微观层面上，并且在尚未巩固的非正式住区中最



第八章：应对灾害风险的政策措施 205

为成功。在预先巩固阶段，土地利用具有一定的灵

活性，以使强大的社会团体能够对集体决策进行监

督，例如，在住宅间留出空间以便为应急车道留出

余地。这种方法所面临的挑战仍然是社区规划是否

能为正式的规划系统所接受以及与之合并的程度。

需要在市级土地利用规划的战略重点与社区规划中

对地方更多的关注之间做出审慎的平衡。

未合并的非正规住区在领导层的优势和角色方

面均有差异。与地方规划部门的合作关系可以建立

程序上的严谨性并提供额外的合法性。这样的合作

关系也可以成为地方规划部门开始正规化的一种机

制，这通常需要做出大量能够容许随后提供诸如

水、电等关键性基础设施的土地利用决策。

建设标准、规范与抗灾建设
BUILDING CODES, REGULATION AND DISASTER-

RESISTANT CONSTRUCTION

2003年，土耳其Bingol市的一场地震摧毁了300栋
建筑物，并损坏了其他5000栋建筑物。其中一栋倒塌

的建筑是一所学校的宿舍楼，造成84名儿童死亡。该

宿舍楼在1998年才刚刚建成，采用的是现代的工程结

构。在Marmara地震之后仅仅四年就发生这次事件的事

实重新引发了关于已采用或（正如在该宿舍楼的案例

中）未采用的现行标准和建筑规范的公开辩论。48

大多数国家拥有旨在确保建筑物能够满足灾后

恢复最低标准的建筑规范。在某些情况下，规范也许

并不像它们本来可能的那样适合。例如，在牙买加，

1988年的Gilbert飓风造成的损失涉及30235个家庭。

这次重大的损失已经被归咎于物质规划和住房部门

缺乏准备，同时也因为1983年的《牙买加国家建筑规

范》（National Building Code of Jamaica）不适当地模

仿了英国标准。与住房部门相比，许多小型企业做好

了充分的准备并且能够迅速恢复到工作状态。49

“联合国减灾战略”（The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Strategy for Disaster Reduction, ISDR）50建议建筑规范应该是：

	  现实的，考虑到经济、环境和技术的限制；

	  与当前的建筑实践和技术相关；

	  根据知识的发展定期更新；

	  为专业利益群体所充分了解并接受；

	  强制实施以避免立法系统被忽视或声名扫地；

	  通过更多基于鼓励制度而非惩罚制度的法律和

管理予以坚持；

	  完全合并到考虑到不同层次的行政机构与政府

之间的潜在冲突的法律体系中去。

最大的挑战是在建造过程中遵循建筑规范。未

能遵守规范是导致建筑物容易受损的一个根本原

因。非常常见的是，不正当的动机使规避建造规范

对于管理人员、建筑师、建造商、承包商甚至房屋

业主来说更具有吸引力。

这并不仅仅是贫困的产物，本质上是一个管理

的问题。在土耳其，大部分与1999年的Marmara地震

有关系的生命财产损失已经被归因于建设的监管不

力。在这种情况下，监管不力所引起的风险因为通

货膨胀而变得更加糟糕，这意味着几乎没有人有保

险保障。公众对于这一失败的公愤导致了对土耳其

建设监管系统的抗议和改革。

在最近的研究中，对监管私营部门遵守建筑规范

的可能性有所探讨。尽管有人提出对于私营企业来说保

证实地调查是有成本效益的，但还不清楚私营企业是否

会拒绝那些扭曲公共部门监督和执法的不正当动机。51

即使是在外部融资可能被认为是监督和成功利用

规范提供额外奖励的地方，情况也并非总是如此。最

近一次关于世界银行在1984年到2005年期间贷款的审

查发现，60%接受灾难融资的项目被后续事件破坏。

在197个已经完成的注重减轻损失的项目中，有26%
使用抗灾标准的设计表现出设计上的瑕疵，并且已有

一半被后续的事件破坏。在由交通运输、城市供水和

卫生部门于2000年至2004年之间批准的、并由世界银

行认定为灾害热点地区的乡村地区的65个项目中，仅

未能遵守规范

是导致建筑物易受

损的一个根本原因

专栏8.11  Sacadura Cabral的重新安置规划，圣保罗，巴西
Box 8.11 Relocation planning in sacadura Cabral, Sao Paulo, Brazil

1997年，重新安置作为圣保罗（巴西）Sacadura Cabral的一个贫民窟

改造计划中的一部分被提出。城市规划者选中了这个一个人口稠密、每

年都遭受洪水泛滥的行政区域来进行重新安置。总共有200个家庭要从

住区内迁出进行重新安置，以使该地能够进行再开发和改造升级。

对于要搬迁家庭的选择最初由规划部门控制；但这遭遇了当地的大

规模抵抗，并最终由一种更具交流性的策略所代替，这种策略围绕一系

列与社区及其领导者的公开会议而建立。作为这些会议的一个成果，对

重新安置计划进行了修订。新的计划包括地方社区在选择家庭进行再安

置的工作中所担任的角色。并达成了一项协议，即被选中的家庭将被安

置在距Sacadura Cabral一公里以内的范围内，并给予信贷补贴。当地人

民将在地方政府提供的技术援助下主导重建和升级的过程。

该项目由于地方协商而产生的一个特别的创新之处在于，对于重新安

置家庭的选择并不局限于那些居住在Sacadura Cabral里要进行升级的区域

的家庭。相反，整个社区都被包括在内。因而一些同意重新安置的人并

不居住在将要进行清除和升级的地区。这些居住在现存社区内家庭的重

新安置，为一些居住在将要升级和重建住房的地区的人们提供了空间。

资料来源： Olivira and Denaldi,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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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ganda’s Seismic Safety Association）等国家协会合

作来扩展对于地震安全的公众意识和政府承诺。国际

地质灾害协会已经将一项全球地震安全倡议应用于21
个城市地区，包括区域以及首都中心和特大城市。57

特大城市在国际层面已经得到最一致的关注的

是城市中心地区。与世界地震安全倡议相关的地

震和特大城市的倡议58尤为突出。这个倡议发起于

1997年，是为了促进在易遭受地震灾害的大城市建

立综合性的全市灾害管理系统。值得注意的是该项

目倡导土地利用规划和恢复方面的政策，以及通

过建设标准和基于工程的举措以实现结构性的减

灾。城市之间的学习通过城市群项目（the Cluster 
Cities Project）和一项针对专业团体的培训和教育计

划（Training and Education Program）得以促进。这

种方法的整体观可以从2001年在厄瓜多尔举行的美

洲城市群项目研讨会（the Americas Cluster Project 
Workshop）中看出，这次研讨会的重点合作领域包

括以社区为基础的降低脆弱性、人口需求和灾害中

的医疗保健服务，以及促进预防的文化观念等。59

灾难事件往往会为在安全施工技术方面训练那

些在建设行业工作的人们提供机会。如果地方工匠

具有安全建造的技能和知识，这可能有助于解决建

设标准与标准的实施之间的重大差距。在附加成本

微乎其微的地方，安全地建设有可能变得更容易实

现。然而，更安全的建筑其成本往往相对较高。

从当地的建筑设计和实践中有很多东西需要学

习。有关当地住房的工作，包括对地方建造者的培

训，已经被来自孟加拉国、中国、哥伦比亚、印度和

秘鲁的联合国减灾战略进行报道60。来自喜马拉雅山

脉、Srinagar、Himachal Pradesh和Garhwal高原的地震

报告已经显示出当地的住房最能抵挡地震的破坏。61

通过规划保护重要的基础设施和服务
设施
PLANNING TO PROTECT CRITICAL INFRA-

STRUCTURE AND SERVICES

第七章指出了一场灾难的影响会如何通过当关

键性基础社会或服务被灾难破坏时引起的次级和间

接损失这样的多米诺效应被放大。当然，这恰恰是

恐怖行为和战争以关键系统为目标的原因。1999年
12月袭击了法国的Lothar风暴引起的破坏被300万人

的电力供应被切断这一间接影响极度放大。62

关键性基础设施包括：

	  电力（发电、输电和配电基础设施）；

专栏8.12  圣卢西亚（Saint Lucia）提高低收入住房的建设
Box 8.12 Improving Low-income housing construction in Saint Lucia

东加勒比的现有住房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非正规部门修建的，并

且不符合官方的建筑标准。在美洲国家组织（the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 OAS）加勒比减灾项目的支持下，在圣卢西亚（St Lucia）创建了一

个国家发展基金会（National Development Foundation，NDF）。
1994年7月，圣卢西亚的NDF建立了一项循环贷款融通，低收入部门

为圣卢西亚的私房屋主进行建筑更新的项目提供资金。这是为了使私房

屋主、小企业家、承包商、工匠和非专业建造者能够更好地在非正规住

房部门采纳适合并具有成本效益的减少易受灾性的措施。在不到四年的

时间里，贷款批准额每个项目最高达15000欧元53。

该计划的准备需要进行市场营销以建立市场需求，同时也需要训练

建造者来实现该计划。该计划的要求是通过在Gros Islet和Dennery两个试

点社区进行的入户调查确定的。随后进行的更广泛的市场研究，说明了

飓风改造和住房安全所需要达到的要求、资金的数量和性质，以及进行

改进的决心。

在所有住宅都已改进过的条件下，NDF能够通过地方的保险经纪人

以合理的利率获得团体保险。基金会的项目专员由保险公司进行资产评

估的培训。此外，NDF同意提供贷款来为所有无力支付保费的家庭支付

第一年的保费。

在1996年至2002年间，国家发展基金会发放了345笔住房改善贷款。

尽管应用于这一案例的具体资格标准不包括来自贫困国家的低收入家

庭，但这种方法还是对安全做出了贡献，并且指出了可能为主动减少风

险而与私营保险公司建立生产关系的方法。

资料来源：OAS，2001，2003；UNDP，2004

有3个项目制定了少量的详细防灾规划。52

在低收入国家城市中，但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

中等收入国家的大城市中，被迫居住在正式规划和

管理系统之外运作的非正式住区的居民比例之高，

对于建设控制来说是特别具有挑战性的。

尽管非政府组织和研究机构表现出一些创新的

反应，但仍然只有有限的国际行动和政府行动来解

决这一问题（见专栏8.12）。
一些国际上的主动倡议已经开始构建在安全施

工技术方面进行信息交流和学习的框架。这种框架

在地震工程领域最为成熟。美国的地震工程研究所

（the Earthquake Engineering Research Institute）54和 日

本的地震工程国际协会（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arthquake Engineering）55正在编写一套以互联

网为基础的住房建设百科全书。世界地震安全倡

议（the World Seismic Safety Initiative）56是一个由学

者和专业工程师组成的联盟，已经设法通过与诸如

尼泊尔国家地震技术协会（Nepal’s National Society 
for Earthquake Technology）和乌干达地震安全协会

更 安 全 的 建

筑其成本往往相

对较高



第八章：应对灾害风险的政策措施 207

	  天然气和液体燃料（存储、运输和配送基础设施）；

	  饮用水和卫生设备（收集、处理、存储、运输

和配送基础设施）；

	  电信（广播、电缆传输和移动电话基础设施） ;
	  交通运输（道路系统、大众公共交通、空运和

海运系统）。

关键性服务包括：

	  医院和获得医疗保健；

	  警察和维护法治；

	  银行和金融服务的稳定。

保护关键性基础设施和服务免受所有可能想到来

源的危害是非常昂贵的，对于经济规模较小的国家和

城市尤其如此。弹性目标可用于规划中，在决定发生

灾难的情况下要给予保护容量的最低水平时起到球门

柱的作用。这些是粗糙的指导原则；但是它们提高了

优先级设定中的透明度。这样的目标对于一个城市来

说可能是在一场特别严重的地震发生后的24小时之内

应该有95%的机会、有80%的医院能够以其容量的90%
运转。监测性能可以包括简单的衡量标准。例如，就

交通基础设施来说，可能的标准可以包括地震前后机

动车总行驶小时数（拥堵）、地震前后机动车总行驶公

里数（绕路长度）、关键的始发地/目的地之间的时间

延迟（例如，从被破坏的地区到急救医院），以及假设

恢复到地震前的能力的80%所用的时间。63

关键性基础设施和服务共同依赖于信息和商品的

运动的网络。这些网络是确保人口和城市经济的健康

和安全的基础。它们相互依存，因而一个系统中的一

个故障可能会导致相关系统产生不良影响。联合生命

保障系统网络并传递易损性的各个环节也可能是一种

弹性的来源，为系统中的信息流和反馈或为重叠功能

和备用容量提供可选择的路径。在任何系统中，重要

的是无论直接联系还是间接联系都应是可见的。间接

的联系是指那些通过中间媒介网络形成的串联，并且

往往最难察觉。例如，暴风推倒了电力电缆会导致停

电，直接影响商业，但如果停电切断了公共大众运输

的电源，商业同样也会受到影响。

关于关键性基础设施和服务的风险管理有大量的

技术文献。其中大部分都认为风险管理程序是良好管

理实践的一部分。而与城市规划界的联系的著作相对

而言非常少。多数涉及内部的风险管理，只有相对很

少的一部分面向城市规划界。如专栏8.13所示，从自

然灾害的角度出发这部著作的评论认为风险沟通应该

是建设恢复能力和反应能力的一个核心支柱。64

泛美健康组织是一直致力于推动将公共医疗卫生

服务纳入防灾规划的领导组织。它已经进行了大量关于

保护关键性基

础设施和服务免

受所有可能想到来

源的危害是非常昂

贵的

专栏8.13  对关键性基础设施和服务的风险交流
Box 8.13 Risk communication for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and services

通信系统需要用来确保有关的关键性基础设施和服务之间

的信息转移。它的目的应在于帮助降低风险、抑制灾难影响和

快速恢复之间的协调。有建议称一个有正式任命的风险管理委

员会（RMC）应设有来自所有有关网络的代表和会受到决策影

响的地方利益相关者，以及有责任监督这些生命保障系统运转

的市政机关和国家当局。风险管理委员会会拥有特定专业领域

的专门小组，并由四个领域的工作所驱动：

风险防范
该委员会的首要责任是确保脆弱性被充分降低至一个可接

受的风险水平。任何残留的涉及人口的风险都需要一项可以公

开的政策。

风险准备
每个生命保障网络都有责任达到这样一种准备水平，即允

许其在灾难期间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之内维持或重新建立那些

使其能够履行使命的功能。某些要素将需要与风险管理委员会

共同进行规划，包括早期预警准则、网络之间进行交流的协

议、沟通或交流的渠道、关于编码和解码传输信息的协议，以

及反馈过程、缓解措施在运营和基础架构层面的实施、在这些

信息的交流中所需要和涉及的决策水平。

风险干预
危机期间，管理者与生命支撑系统方面专家之间必须建立

直接的联系。首选的沟通渠道一定要能输送高品质、简洁、

准确并且真实无误的信息；快速且无失真地传输信息；传输

在提议中设置了减灾措施的信息；传输与目标网络的运转相

结合的信息和在人事等级与操作层面之间建立直接联系；以

及在网络之间创建强大的、重复的和可兼容的联系。所有机

械和电子工具都可以考虑。风险管理委员会可以为该系统提

供审查或为那些正在寻求关于如何连接到该系统的建议的网

络提供参考点。

战备状态
风险管理委员会有责任维护该系统。它必须同意负责沟通

渠道的维护；核实这些渠道的坚韧性；对那些要干预紧急状态

的人员加以培训；以及准备联合演习，确认所有参与者都做好

了准备。

资料来源：Robert et al，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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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卫生设施进行适当的建设、设计和管理来保护公

共医疗卫生服务的研究。例如，在秘鲁，已经草拟法律

来鼓励在卫生部门的行动计划中包含减灾活动。65

在教育部门，满足“千年发展目标中”办学宗旨的

目标提高了保护教育设施免受自然灾害风险的政治重要

性。许多学校建筑在紧急时期也兼作避难所这一事

实同样增加了对学校的安全建设进行投资的成本。

然而，许多学校并没有按照安全标准进行建设或改

造。1988年，在斯皮塔克（Spitak）（亚美尼亚），

有1000多名中小学儿童死于不合格的学校建筑标准。66 

美洲国家组织的可持续发展和环境单位（the Unit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 of the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泛美健康组织和联

合国减灾战略在1993年制定了一项计划67，以建立教

育服务设施的灾难恢复能力。该计划在阿根廷、哥

斯达黎加、秘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美国及委内

瑞拉有集中点。例如，在秘鲁，在Quito的学校工作

揭露了设计上的缺陷，如短柱子、不恰当的联合设

计和轻质屋顶。在魁北克省，加拿大红十字会与教

师合作帮助5到16岁的儿童对自然灾害带来的后果做

好心理准备。68

发展中国家的城市里关键性基础设施和服务网

络的风险因其演变和维护的复杂性而加剧恶化。设计

往往是零碎的，是个别基础设施开发项目的产品，并

伴随着导致网络在年龄、形式和操作标准方面博采众

长、变化不一的结果。这会使关键性基础设施的重建

复杂化并造成拖延，因为专家是从其他城市或国外召

集来的。并且由非正式部门提供关键性服务进一步加

剧了复杂化，如饮用水和治安。在越来越多的城市

中，对这种服务的非正式提供是大多数市民的主要分

配模式。与监管控制之外的非正式部门角色协调对网

络脆弱性及后续风险缓解的鉴定是具有挑战性的。

预警
EARLY WARNING

预警是灾害风险管理的基石。尽管如此，很少

有城市具有预警系统或保留过去的危害和灾难事件

的数据。2004年的印度洋海啸、2003年欧洲的热浪

以及1984年博帕尔（Bhopal）的化学气体泄露造成

的损失都指出了已经成为政治优先措施的预警系统

中的空白。预警系统有四个相互依存的组成部分：

风险知识、风险监测和预警、风险传达，以及应对

能力。69如果这些组成部分中的任何一部分比较薄

弱，整个系统的能力都将会受到威胁。本章节将回

顾预警政策、风险知识、风险传达和应对能力。

预警是灾害风

险管理的基石

……将那些与

正在逼近的危险有

关的科学信息转化

成可以引发行动的

语言，对于风险管

理者来说依然是个

挑战……

2005年，联合国减灾战略对全球预警系统的能力

和差距进行了一项调查。调查发现在发展风险评估和

产生并传达预警所需的知识和技术工具方面已经取得

了相当大的进步。预警系统技术现在可用于几乎所有

类型的危害，并至少在全世界的部分地方发挥作用。

预警系统最薄弱的要素涉及到预警的传播和行动的准

备。预警可能无法达到那些必须采取行动的人，并且

可能无法被理解或解决他们的问题。根本原因似乎是

政治承诺不足、各方角色之间协调不力，以及在开发

和运营预警系统的过程中缺乏公众意识和公众参与。70

风险知识与预警 
Risk knowledge and warning

风险评估是基于危害的特性与城市脆弱性的类

型，对从地方到全球一系列尺度下的灾害信息的跟

踪。许多本章前面讨论的技术可以用于产生基准数

据，随后的评估可以对照这一基准数据来评价风险趋

势。变化中的社会背景以及环境的变化可能会使对风

险的历史比较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困难。技术风险

监测的另一项挑战是产业利益（公众和私人）的保密

性。例如，1984年来自位于博帕尔的联合碳化物有

限责任公司（Union Carbide Ltd）（印度）车间的气体

泄露以及1986年位于切尔诺贝利（乌克兰）的核电力

厂的放射性颗粒的泄漏都与车间内技术和管理不力有

关，这本应该被风险管理系统检测到并作出应对。71

与自然灾害相关的风险可能需要对物理现象进行

本地监测—例如，城市里的河流水位计量器—在

有一些距离的地方同样需要。正如国际海啸信息中心

（the International Tsunami Information Centre）预警系统所

做的那样，更多远程的风险测量可以为将要采取的防

御行动提供额外的时间，这包括河流或水坝的水位、

对热带龙卷风和风暴的卫星跟踪，或地震活动等。72

风险传达 
Risk communication

由技术驱动的风险识别和评估系统按惯例会吸

引投资，这一点在从事这一领域的私营部门、国家

和国际科研机构的数目中可以看出。但是将那些与

正在逼近的危险有关的科学信息转化成可以引发行

动的语言，对于风险管理者来说依然是个挑战。

为了达到提早预警的目的，以人为中心的风险传

达和规划的方法，需要用合适的语言组成通信系统。

在许多案例中，风险由于缺乏清晰的线索和传达方法

而没有采取及时的预警和行动。印度洋海啸的地震活

动曾被检测出来，但是由于没有在国际层面建立传达

的路径，因此没有依照该信息采取行动。更鲜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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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2002年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摧毁了戈马（Goma）
镇40%范围的火山熔岩流。该事件由一位当地的地

质学专家所预测，但是由于没有市政预警系统或国

家预警系统，没有依据他的信息采取行动。作为回

应，非政府组织Concern发起了一项火山灾害社区准

备计划（Community Preparedness for Volcano Hazards 
Programme）（2002年至2004年）。该计划通过加强社

区对风险、信息网络和合作伙伴与社区灾害应对的理

解，构建了对于火山风险的地方恢复能力。这是一个

将预警项目纳入更大的减灾计划中的案例。它涉及

执政代表、卫生和教育工作人员、当地红十字会的

代表，以及在2002年火山喷发之后成立的关于教育

和公民保障的次级委员会。73

专栏8.14介绍了一个成功的故事，关于来自

Honduras的以人为本的预警经验，即尽管国家预警

系统失败，但是也能通过预警建立地方恢复能力。

有效的预警要求那些给予和接收信息的人之间

的信任。某种程度上的协调可以赋予国家预警系统

合法性，特别是在那些过去国家经验已经削弱了当

地对政府信任的地方，尽管实际情况并非总是如

此。La Masica的经验在展示其分散式系统的经验方

面并不是独一无二的。透明且清晰的信息流有助于

通过限制把即将发生的危险隐藏起来，从而建立信

任。为了防止投资者的不安，地方政府和国家政府

有时在接收到有关即将到来的威胁的技术信息时对

公众采取保密措施，特别是在旅游经济方面。也有

一些情况，公众可能拒绝听从来自当局的预警。在

以上两种情况下，清楚且客观的信息都是至关重要

的，即使有时仍有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74

因为城市地区有高密度的通信基础设施和社会

网络，在城市地区向公众传递风险的不确定性比在乡

村地区少。但这对于规模较小、孤立隔绝并且非正规

的住区或贫民窟可能并不适用。在危害比较罕见但有

可能造成很大影响的地方，维护预警传达系统是尤其

困难的。通信基础设施可能无法定期进行测试，同时

社交联系可能随时间推移而丢失。解决这个问题的一

个方法是在日常通信网络的基础之上建立预警传达系

统。例如，在手机比较常见的地方，手机提供了一个

传播预警和准备建议的潜在网络。

应对能力
Response capacity

在城市里更困难的是对响应警报和预警行动的协

调。为了防止出现不适当的行动或恐慌，前期策划和

与公众进行明确的沟通是必要的。Lagos（尼日利亚）

是一个对官员很没有信任感的城市，2002年有超过

1000人死亡，大部分是由于在从一间发生爆炸的军队营

房中惊惶逃离的过程中溺水身亡。75这与中国香港形成

对比，在中国香港，有热带气旋公告包括关于保障家庭

安全和商业安全以及如何获得更多信息的实用建议。76

在交通网络超负荷的拥堵的城市中，疏散会具有

挑战性。在以管理良好并且经常实践的疏散战略作为

其减灾系统的一部分进行城市疏散方面，古巴也许是

做得最好的国家（见专栏8.15）。明确的职权划分和

对从文化上接受大规模的公共疏散是其成功的要素。

2004年，飓风Charley严重破坏了70000间房屋，

但仅造成4人死亡，这一结果部分得益于对200多万

人的疏散。77与美国的系统相对照，古巴的系统越来

越多地依赖个人根据预警对其疏散和安全负责。很

多人成功做到了这一点。在提前发布了飓风Charley
的预警之后，超过250万人从佛罗里达被疏散。78

但是，正如在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期间表现出的那

样，始终有相当数量的城市人口缺乏私人交通工

具，而需要依靠组织良好的公共疏散服务。

为城市风险管理提供资金保障
FINANCING URBAN RISK MANAGEMENT

市政当局很少具备足够的资金来满足他们的所

有发展和降低风险的需求。因此，他们面临着吸引资

金和平衡附加条件的双重挑战。伴随这一挑战，需要

有效的预警要

求那些给予和接收

信息的人之间相互

信任

专栏8.14  以人为本的预警：洪都拉斯的La Masica
Box 8.14 People-centred early warning:La Masica, Honduras

洪都拉斯的La Masica经验表明，小城市中心可以通过以人为本的预

警成功建立自己面对灾害风险的恢复能力。在La Masica开发的系统成本

相对较低，并且不依赖外部的信息流或资源而运作，因而提高了其在紧

急时刻的坚韧性。

La Masica的预警系统在1998年的Mitch飓风期间受到考验。飓风Mitch
在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造成超过20000人死亡。在La Masica，尽管附近的

Lean河引发洪水和经济破坏，但该市的25000名居民没有一人死亡。

在该市居民的充分参与下，预警系统在飓风Mitch发生的前几年开

始启动。该地区曾在1974年遭受了飓风Fifi，并且遭受了较小的洪水事

件。对该社区高度暴露在危险面前的认识催化了当地的预警和防备计

划。该计划包括在当地人民观察河流流量基础之上的参与式的风险评

估、地方风险管理机构的建立以及为应对上涨水位的应急预案的拟定。

参与该计划的很多人都是妇女。

La Masica地方预警系统的成功与由于洪水和卫星数据的技术困难而

不能正常使用的国家洪水预警系统形成对比。在这种情况下，基于简单

技术的地方机构提供了比国家高科技选项更大的弹性。

资料来源：Lavell, 2005, in Wisner et al,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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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地灾害风险管理中的优先事项和策略予以支持。

低效或不充分的财政分权削弱了地方政府的财政能

力。这种情况在状况较差或迅速扩张的城市尤其如

此，因此其居民和组织对城市税收的贡献较低。

国家政府通过城市中负责基础设施的部委的项

目补助或线性融资（line financing）资助城市基础设

施工程。在圭亚那，中央政府负责海防和土地的排

水工作，以保护首都乔治敦免受洪水侵袭。城市领

导者与国家政府之间的政治对抗和个人之争有时被

解释为造成资金延迟或撤资的原因。

国家的灾害预算中往往优先考虑救灾和应急响

应。而预防和减轻灾害对资金的吸引力较小。毕竟，

政府减少灾害风险的行为受到选民和国际社会的赞誉

少于迅速且慷慨的应急响应的行为。79一些国家有特

殊灾害基金来支付重建的额外费用（如印度、菲律宾

和哥伦比亚），而在一些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则

特别提到了来自市级的降低风险的支持。80

社会资金和公共工程项目通常是伴随大规模的农

国家灾害预算

中往往优先考虑救

灾和应急响应

……双边和多

边捐助者……有支

持灾后重建的历

史……

村地区灾害才启动，用以支持生计；但是这些机制对

城市地区也是有潜力的。1998年，伴随尼加拉瓜的飓

风Mitch，社会的资金支持是通过四个区域办事处发布

的，用于建造庇护所、水、卫生设施系统和桥梁。重要

服务以及市场介入小城镇和农村居民点是必不可少的。81

和各国政府一样，双边和多边的捐助者包括国际

开发银行都有支持灾后重建的历史。亚洲开发银行、

泛美开发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和非

洲开发银行在这个领域都有覆盖自然灾害的政策和实

施这方面的项目。只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有资金上的

救济，其他机构都活跃在重建方面。除非洲开发银行

外，灾后恢复重建资金可以利用已经分配给开发项目

的资金。例如，世界银行对灾害的方法趋向于反应性

的而不是战术性（见专栏8.16）。灾害被视为发展的

中断，而不是作为一种风险，即是发展的组成部分。

由世界银行支持的国家援助战略（Country Assistance 
Strategies） 或 减 少 贫 穷 战 略 文 件（PRSP, Poverty 
Reduction Strategy Papers）很少提到灾害风险。

专栏8.15  古巴降低风险的认识
Box 8.15 Lessons in risk reduction from cuba

古巴的综合灾害风险管理系统成功拯救了无数

生命，其具备的应变能力超越了可能从国家经济状

况预期的水平。在1996年和2002年之间，飓风6次
袭击古巴，它们总共造成665人死亡，而古巴只有

16人死亡。古巴做对了什么？

对古巴成功降低风险是古巴政府列出的优先事情，

其在飓风中的基本承诺是挽救生命。该国的降低风险

计划备灾结构通过以下内容支持这一挽救生命的承诺：

	  备灾计划，其中包括一项对最弱势群体的特别

关注，对他们的状况进行监测并采取计划以满

足他们的具体需求；

	  国家民防体系，使用次国家政府在省、市和地

方政府备灾和响应（在大多数灾害中，当地知识

和领导力在减少灾害风险时扮演关键但未确认

的角色；古巴模式把这些结合在一起作为中心）

	  实用，有效的生命线结构，特别强调大规模疏

散群众和使用安全的庇护所；

	  安全文化，创造了需要人们合作并参与到降低

风险中的信任和意识；

	  通过由规划参与、社区参与实施生命线设施以

及社会资本创造和建设三个层次构成的社区动

员，实现市民的参与。

由于古巴1100万人口中有75％是城市人口，国

家的备灾计划十分关注城市地区的运行状况。

古巴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也要归功于其独特的政

府和社会经济模式系统，并且其一贯通过社会经济

平等和减贫政策解决降低风险问题。这些政策已经

产生“乘数效应”，在许多方面有助于降低风险。

成人人口100％识字，因此可以获得灾害教育的内

容，并且所有孩子都会在学校课程中学习如何备

灾。在国内，有充足的可以加速疏散的道路系统，

并且建筑法规强制执行，从而降低了构件的高度脆

弱的不合格建设。全国约95%的住户有电力，因此

他们可以从收音机和电视中获得关于灾害的信息。

最后，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网、专业和政治组

织在该国提供了组织结构，其可以在灾难中迅速动

员起来。令人惊讶的是，苏联的崩溃触发的经济危

机并没有影响古巴在飓风中保护人口生命的成功。

古巴政府是独一无二的，它不仅注重结构性的和

物理方面的备灾，而且同样注意通过成功的教育和宣

传活动创造“安全文化”。它表明了管理能力和政治

意愿在成功减灾中的核心重要性。同时也让我们看到

了现实的可能性，并为其他国家，不论是富裕还是贫

困，在面临自然灾害日益增长的危险时提供了希望。

资料来源：Thompson,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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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举措，其中特别是来自泛美开发银行、加

勒比开发银行（Caribbean Development Bank）、英国国

际 发 展 部(UK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DFID)和 德 意 志 促 进 协 会（Deutsche Gesellschaftfür 
Technische Zusammenarbeit, GTZ）的举措，对降低风险

的投资的价值进行了重新评估和认可。

例如，在2006年，英国国际发展部致力于分配约

10％的资金用于自然灾害响应的准备以及减轻未来灾

害的影响，在这里是可以高效地完成的。英国国际发

展部预计，这一项新的财政支持将特别用于突然发生

的灾害，并且只用来应对那些花费将超过500，000英
镑的情况。82大规模的城市灾害有可能属于这个新的计

划。联合国组织（尤其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危机预

防和恢复局及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UN-Habitat））
和一些国际非政府组织，如国际红十字会和红新月

会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ed Cross and Red 
Crescent Societies，IFRC）和爱基金会（Tearfund）有倡

导降低风险的议程。这些组织在国际上很活跃，积极

游说减少风险，并强调需要在城市环境中减少风险。

私营部门的保险是很重要的重建融资的一种手

段，在重建期间作为外汇来源以抵消国际收支赤字。83

保险公司在促进安全的建筑实践中也很活跃。在潜在

高损失地区，私营部门的保险往往被政府保险认购或

替代。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这种情况是当灾害损失超

过设定的水平时灾难基金偿付保险公司。84

灾后反应与灾后重建
DISASTER RESPONSE AND RECONSTRUCTION

本节回顾了在灾难响应和重建阶段地方政府和其他

人员（其中包括当地居民和国际机构）所扮演的角色。特

别之处是本节的目的是评价在这些阶段要实现“建设得更

好”的目标所要面临的挑战。首先，讨论共同关注的关于

响应和重建的问题，然后是各个部分更详细的评价。

地方主管部门的作用
The role of local authorities

市政府和地方政府都处于协调应急响应和灾后

私营部门的保

险是经济支持重建

的一种非常重要的

手段

市政当局和当

地政府很好地协

调应急响应和灾

后重建

专栏8.16  世界银行为减少灾害风险和重建提供资金
Box 8.16 World Bank funding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从灾难贷款看，世界银行贷款的比例从1984年
至1988年的6%上升到1999年至2003年的14%。农

村比城市地区的灾害贷款花费多4倍。紧急恢复贷

款（Emergency recovery loans, ERLs）根据世界银

行的紧急恢复援助政策（World Bank’s Emergency 
Recovery Assistance Policy）给予灾后重建的国家。

1970年，紧急恢复贷款首次用于地震后的秘鲁。这

些贷款的目的是为了从自然和人为灾害中得到恢

复，并且也包括生物和政治事件所带来的经济冲

击，如手足口疾病暴发和政治暴力事件，恐怖主义

也包括其中。然而，世界银行大量的灾难响应贷款

都是在紧急恢复贷款之外划拨的。例如，只有95个
中的2个消防相关的项目和59个中的23大地震相关

的活动是紧急恢复贷款。

因为受到3年的时间框架限制，紧急恢复贷款

也有不足之处。由于能够因得到社会和经济关注从

而受益的项目准备得过于仓促了，导致了实施的延

误。目前的政策不支持购买可能用于灾难救济的消

耗品。这对于受到灾难性事件袭击国家而言就关闭

一个机会，如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主要省会城市，

这是超越政府、双边和人道主义者支持的能力。世

界银行展示了一些灵活的通过财政支持一些临时住

所的方案，如在哥伦比亚、萨尔瓦多、洪都拉斯、

印度和土耳其，以及在1985年智利地震、1999年土

耳其地震后以及在2004年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发生

的印度洋海啸中用现金帮助受灾人口的转移。

除了紧急恢复贷款，还可以通过传递项目的再

分配和再设计以及独立的减灾项目和评估来得到世

界银行的紧急援助。这为国家提供了有用的灵活

性。现在缺少的是一种机制，用以提供在中期不涉

及机会成本的快速救助贷款。世界银行善于支持基

础设施重建，但忽略了对社会组织的支持，而这是

建立必要可持续性的投资。这个观察可以与许多项

目在实施防灾研究中的失误联系起来，这些防灾研

究是被委托作为该项目的一个组成部分。在197个
侧重于减灾或防灾的项目中，有142个项目包括这

样的研究，但只有54个项目把这些研究考虑进去。

最近，世界银行的工作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展开，

并开始接受预防和缓解包括非结构性的措施，如制度

建设危险管理、土地利用规划、执法建设代码和保险

机制。但还有更多的工作需要完成。特别是挑战仍然

存在于支持机构，鼓励维护投资发展贷款工具；审查

不通过竞标的采购策略；在捐助者之间的协调，包括

非政府组织；加强社区层面的参与和能力。

资料来源：World Bank Independent Evaluation Group，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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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的有利地位。他们可以把响应、重建与灾前发

展目标联系起来，并确实可以为灾前发展目标在轻

微灾害事件后进行重新评估提供一个论坛。表8.1描
述了在响应和重建阶段地方当局的主要活动。在基

本角色上有很大程度的重叠，如规划的评估，协调

与市民社会和其他政府机构及国际机构联络、监测

进展、建立行融资、审查表现和提供公共信息等。

甚至救灾与重建之间的区别并不十分清晰。这在许

多不同部门参与的城市中尤其明显，特别是在出现

灾害导致了城市或居民点不同地方不同规模的破坏

的情况之下。因此，一些部门或城市地区，或单个

居民点，可能会朝着以发展为导向的重建推进，而

其他地区仍在应对救灾工作。

在大型事件中，响应和重建往往会涉及国际行

动者，特别是对于很难在协调中加以控制的能力有

限的地方当局而言。即使是有联合协调系统工作，

无数较小的机构（其中许多可能是发展和人道主义

工作新成员）往往不能确定并且不能参与管理和协

调决定。协调被众多的国际机构淹没，或由于小群

体的多样性，削弱地方的自我联盟，阻碍在重建中

的整合发展。避免损失最好的战略控制方式包括通

过组织结构来管理联合行动，尽可能把权力下放到

决策部门、地区和社区层面的灾前规划。

“更好的重建”议程
Building-back-better agenda

“灾后建设得更好”的议程旨在把建设发展的目

的纳入灾后工作，其结果是减少漏洞、提高生存机

会。交货速度与包容且参与决策的愿望之间的紧张

关系是贯穿发展的整合到救灾和重建的一个主题。

建立响应特权的速度和交付效率的文化，但这也意

味着失去了通过灾后行动而进一步发展的机会。

从救济通过响应到发展再到准备是一个连续的

行动。紧急发展的思想和行动在每个阶段都需要，但

“灾后建设得

更好”议程旨在把

建设发展的目标纳

入灾后工作

在每一个阶段所强调内容是不同的。在实践中，尽管

证明了难以整合的人道主义以及发展行动者和思想的

权利平衡，但仍然也在取得进展。在2005年南亚地震

后，在克什米尔地区的创新的住房重建规划工作不仅

包括把现金支付给幸存者用于清理土地，而且还包括

建设临时庇护所。向受灾群众提供建筑材料并对他们

的建设工作予以支付。在冬季来临之前急于建设的可

持续设计可以升级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更持久的结构。

通过这两个机制，重建具有了发展性。85

“灾后建设得更好”的挑战包括在灾后重建工作

中面临着许多占主导地位的做法。在安达曼和尼科

巴群岛印度洋海啸后，这些从住房重建计划得出的

经验是一个很好的案例。海啸发生后，印度政府提

出取代近10000个住宅。但缺乏参与导致了不适宜

的建设设计和材料，以及选择不当的聚落选址。此

外，优先把项目交给外部承包商也错过加强当地的

生计机会。深深被疏远的感觉使这个项目中的幸存

者爆发抗议，并且造成100多人受到伤害。86

这次灾害要求灾后建设得更好，利用这次机

会，人们提出了灾前规划的要求。从人居环境、土

地使用权和灾前有保障的保有权授予的角度出发，

使重建支持的配给（可能包括搬迁或重建）更加透

明和高效。这一合理规划、建设法规和惠及贫困人

口的管理办法，不仅会减少损失，而且可以作为改

造建设的基准。如果不强行指定这些指导方针，风

险将会存在于新的建设之中。

更为普遍的是，印度洋海啸后的重建已为尝试

在灾后建设得更好提供了很多经验。从住房和基础

设施重建项目中达成的共识中可以学到一些经验和

教训，其中包括：87

	  一个清晰的政策框架、明确目标、受影响家庭

的配额、决策标准、时间表和投诉解决程序，

有助于促进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任和合作。

 表8.1  地方政府

在救灾和重建中

的行动 

Table 8.1 Local 
authority actions 
during disaster 
relief and 
reconstruction

地方政府角色 救灾 重建

规划评估 承接快速影响评估，以帮助判断进行响应和
恢复的规模

监控对人和经济产生的影响。动态的影响评估方法中特别重要的
是要能够跟踪重建物资和食品供应的任何短缺的通胀后果

协调 协调行政和技术方面的救灾应急响应、紧急
服务、武警部队，以及红十字会、红新月会
和其他民间社会团体。这项工作应包括关键
基础设施和服务经理联络

汇集利益相关者共同计划从应急到重建、从重建到发展的过渡。
考虑什么程度的发展路径导致风险的积累和最终的灾难事件；考
虑把减少风险纳入重建、恢复和灾后发展的机会

联络国家和国际机构 确定应急响应是否需要来自国家和国际方面
的帮助

确定在重建和恢复中是否需要来自国家和国际方面的援助

监测进展 监察及检讨紧急服务的性能 监察和检讨重建服务的表现

寻求融资 通过联系当地和国家的紧急基金加强与资金
的联系

通过加强应急基金和私人保险获得融资。启用私人汇款流通

评估表现 决策文件供日后分析和学习 检讨灾前政策及组织降低风险的表现、预警、灾害响应和重建。
记录和评估程序

公开信息 在任何时候都让公众知情 在任何时候都让公众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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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益人的标准必须是明确的。发展的方法中，

将考虑支持那些未受灾害影响的弱势家庭。

	  地方参与安置的居民点改善了最终的选择并加

强了可接受性。

	  信息发布系统可以定期直接向受影响的家庭和

个人报告进程以减少他们的压力和紧张情绪。 
	  重建是一个提高妇女的财产权利最好的机会。

通过给予新的所有权名称把丈夫和妻子联系到

一起，或者让单亲家庭中女性作为户主的做法

已经实施。

	  最好的建筑设计是灵活的。家庭对房屋的使用

不同，有着不同的设计和使用模式。这些住在

房屋中的人应被允许在设计阶段参与其中以实

现多样化并且恰当地使用建筑风格。当乡土建

筑的设计形式被证明对于风险具有弹性的时

候，就应当优先考虑。

	  特别是当使用大型承包公司时，最成功的项目

都已建立社会监督机制。

	  重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来支持当地经济。

雇用或培训当地手工艺人应该优先于外来的公

司。可以使用传统的材料和技术。

	  重建中很少考虑环境影响评价（EIA）。在大型

计划中，对环境的影响可能是相当大的，包括

产生局部危险（例如，砍伐红树林或建在低洼

的地方）。最好的环境影响评价不仅包括现场的

破坏，也包括碳资源消耗和运输成本。

在下面的讨论中更详细地分析地方机关可以发

挥的角色，尤其是在救灾和重建之前的发展。

灾后反应
Disaster response

高效的灾害响应依赖于一个有准备的、经过演

练的计划并明确责任。利益相关者对自然灾害和人

为灾害的参与响应大致相同。初步响应包括邻居和

社区组织、紧急服务和市民防范。应急响应可以与

发展重叠，这样一来就有越来越多的发展行动者

（包括那些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中有经验的人），以及

国际机构能够参与进来，如联合国人居署。 
在市一级资源比较有限的城市以及城市中的

某些地区，自我组织和以社区为基础的响应计

划可以拯救许多人的生命。在1998年的乔治飓

风（Hurricane Georges） 之 后， 圣 多 明 各（Santo 
Domingo）的一些非正式聚居区以及Los Manguitos
的居民（多米尼加共和国）两星期都没有得到来自

政府或非政府组织的支持。灾前的社会组织启用社

区成员开展社会关怀，在此不确定性期间进行监管

和房屋修缮。88

更广泛地说，在灾害期间，国家有责任维护法

治，保护财产和人员免受抢劫和暴力犯罪。这是重

建过程中的一项重大任务。民间社会团体或国际观察

员的角色是与安全机构合作监督活动或工作，比如军

队、警察或市民防卫队。对于灾前国家或准国家组织

在已经与公民有暴力关系的城市，尤其需要这样。

那些被排除在救济和响应程序外的人所面临的风

险比其他人更大。在救灾和响应过程中，妇女、儿童

和孤儿、老人，以及那些由于语言、文化或社会阶层

被边缘化的人，其配额尤其不容易得到满足。社会压

力造成的灾前的不平等巩固了在灾难响应中人们如何

行动。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这意味着按照当地

的要求和方向的援助分配是不够的。这些都必须在现

行的发展背景下加以质疑。2005年，来自南亚的地震

说明妇女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男人获得救济。极少数妇

女得到帐篷或食物，或提出参与食物或现金的相关工

作项目。即使这种性别差距得到机构的公认，但仍然

很难找到有技术的妇女，来强调灾前不平等对于以建

设得更好为目的的灾后工作的影响。89

如果通过营地提供临时住所，那么安全也是一

个关注点。妇女往往受暴力危害的危险性最大，但

也苦于缺乏隐私和个人卫生设备不足。90在印度洋海

啸后的斯里兰卡，营地管理者中很少有妇女。事实

上，斯里兰卡国会自然灾害专责委员会（Sri Lankan 
Parliament Select Committee on Natural Disasters）授

权参与评估灾害防御和减灾的22名成员中只有2名是

女性。据报道，南亚地震后设置的许多帐篷村落，

安全性很低或是或根本没法保障功能安全。91  
仔细协调应急响应活动可以帮助家庭待在一

起，并保护妇女儿童和老年人。但是这依赖于灾前

登记和安全记录的保持。出生登记表格和正式身份

证明文件往往在灾难中丢失，但这是保护个人权利

的必不可少的工具，包括获得救济和家庭团聚。92最

好的救济产物是灾前培训，以及在当地分散控制基

础上的准备工作。

致力于减少风险的灾后重建
Reconstruction for risk reduction

需要强势的地方政府监督重建，并帮助控制通

过持有安置土地牟取暴利的行为。93重建往往是城

市土地权利受到争夺或通过利益博弈获得使用的时

期。对于那些只有使用权或习惯权利的群体，或

对于穷人或租户来说，对高价值土地失去索赔并不

少见，土地在重建的过程中被转移到投机者和开发

重建为支持地

方经济提供了很多

机会

在市政资源是

有限的地方，自组

织和社区为基础的

应对计划可以拯救

许多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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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手中。如果土地所有权在灾难发生之前不存在或

已丢失，代理指标是有用的。在这些措施不可能实

现的地方，需要找到替代手段确保土地不被公然抢

占，以使欺诈行为不被兑现。

2004年印度洋海啸后，亚齐（印度尼西亚）重

建规划意识到能够通过提供土地所有权的机会使灾

后建设得更好。对土地权利的正确理解是社区重建

家园和恢复生活的基石。他们为空间规划、重建和

长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重建已经

得到了由多个基金支持的2800万美元。根据该计

划，约600,000地块被确权，许多还是第一次。因为

在亚齐海啸前，不到20％的土地所有者对土地拥有

所有权。这样发展重建方式使公民能够把他们的土

地作为家庭和企业融资的抵押品。然而， 2006年12
月的进展评估发现虽然fieldbased团队调查和裁决了

超过120,000地块，但由官僚障碍导致支出的土地仅

7700块。因此可见，需要政治意愿和技术能力来推

进雄心勃勃的灾后建设的计划。94

“灾后建设得更好”的总体目标是利用重建作为

改善经济、物质和社会基础设施的机会，并对处于

风险中的个人和家庭的资产予以支持。重建成为提

高幸存者生活机会和弹性的项目，而不是让他们回

到灾前的水平。

如果重建方案使灾后建设得更好，他们必须考

虑到家庭的需要，并对性别、年龄和文化上的具体需

求和规范保持敏感。而不应该以基本住房需要为借口

过快重建社会维度不可持续的住房。很多时候，家庭

生计需要接触外部空间（如城郊农业），当重建规划

地区过分强调钱的价值时，家庭生计就会丧失。2004
年的印度洋海啸就见证了这一错误的发展方式。在这

个案例中，大量努力都用在大范围地提供渔船以增强

当地的生计基础，并超越海啸前的水平。但在一些社

区，这导致了船员的缺乏以及大龄男性儿童的辍学。

把发展目标考虑进来进行重建的一个积极结果是

可以加强社会资本，从而反过来建立弹性。市民社会

较强的城市，灾害可能有机会推动城市规划的改革。

1985年墨西哥城地震后，众所周知的行动防止了城市重

新开发内城低收入住宅变为收入较高用途规划的实施。

国际劳工组织（ILO）危机应对计划旨在重建过

程中促进社会发展，帮助保存现有工作，并创造新

的工作机会。在2001年印度古吉拉特邦发生地震后

的一系列响应中，包括由国际劳工组织资助并由自

雇妇女协会（Self-Employed Women’s Association 
(India), SEWA）实施的卡奇区（Kutch district）的10
个村庄社会和经济重建示范方案。在2001年在萨尔

瓦多（El Salvador）和秘鲁地震的响应中，与联合

重建是城市土

地权利通常被争

夺或被利益角逐

的时期

不应该以基本

住房需要为借口来

过快重建社会维度

不可持续的住房

……地方经济

的发展应该在灾后

尽可能迅速开始

国开发计划署联合推出快速就业影响项目。95为了恢

复家庭和社区并重建当地经济，就必须在灾难发生

后尽快重新启动。这意味着需要通过现金换工作计

划来发展地方性的市场，同时还需要要求新的经营

场所或设施以便从头再来的地方经济给予直接的支

持。这些市场通常被称为“基础市场”，包括消费和

零售服务—摊位和商铺。96

从转变（重新调整）到发展的最后行动往往是

纪念灾难。纪念馆可以作为愈合过程的支撑并帮助

提醒不当开发可能会导致什么。当事件及其原因和

后果的资料和经历（也许是冲突的）汇总到一起的

时候，纪念馆将无比强大。 
如果发展行动者应邀参与规划重建和恢复，则灾害

影响将会大规模减少。2003年（伊朗）巴姆地震后，由

于重建规划中有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的加入，致使出

台了支持居民重建自己家园的政策，具体包括基于既

定的在临时避难所安置居民的程序，提高抗震设防。97

结语
CONCLUDING REMARKS

本章概述的城市风险政策的各个组成部分是相辅

相成的。成功的预警依赖于风险评估和信息传递与行

动都很强大的地方社区。风险评估直接作用于土地利

用规划决策。本章概述的这些活动和其他活动提供了

进行重建和防灾准备时实现更好地进行原地重建的机

会。它们是使发展活动满足救灾和重建的人道主义原

则的关键路径，并指向减少城市灾害风险的机制。

地方当局在减少城市灾害风险中扮演着最重要的

角色。地方当局是最接近基层的一级政府，并且最为

直接地对那些处于风险中的人员负责。他们占据了战

略性的机构位置，调节城市内外的利益竞争，并且作

为社区和外来行动者之间信息和资源的来源。然而，

他们的行动范围往往受到资金短缺、人力技能不足、

责任负担过重和政治约束的巨大限制。

减少风险方面最成功的合作伙伴关系一定包括

地方当局和社区，也往往有民间社会组织的参与。

这种合作伙伴关系可以将行动的规模和政府的资源

一方面与以社区为基础的组织所拥有的地方多样性

的敏感性结合起来，另一方面与非政府组织的技术

能力结合起来。

如果城市管理系统认真采取措施减少灾害风

险，则需要对多方规划和项目实施提供更大的支

持。国际金融组织的改革预示着在不久的将来对于

使减少风险成为发展规划的固定组成部分和对于重

新考虑重建融资将给予更大的支持，以便为逐步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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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城市风险创造真正的机会。

以下主要挑战仍然存在，但正在取得进展：

	  城市灾害在中低收入国家仍然主要通过紧急应

对和重建进行控制，而不是通过减灾、备灾和

对抗灾发展进行投资。国际融资制度的变化会

有助于降低风险的议程向前发展。

	  对全市范围的易损性和损失的数据缺乏常规且

严格的收集，导致降低风险的政策地位较低。

	  对于正式规划能力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可能满足

要求的地方，最近在扩展城市规划范围和使施

工控制成为非正规部门的固定组成部分两个方

面的改革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功，并指明了与之

类似的大小城市的发展方向。

	  预警仍然由以技术为中心的方法控制。技术是一

种对预警有帮助的解决方案，但只是在局部。对

将预警系统搭载到既有的社会网络上进行投资可

能是一种具有成本效益并且可持续的前进道路。

	  重建方面缺乏透明度可能导致例如由于经济投

资被回收到国际经济中去，从而错过通过重建

增强地方安全、保障和实现长远发展的机会。

应对迅速进行重建和可能提供向下问责的更具

参与性的方法进行认真的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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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提到，灾害具有潜在危害性，会导致人员

伤亡、财产损失、社会经济动荡或环境恶化。1许多不经

常发生的小型灾害会影响市区安全。相较于引发大型

灾难的灾害都被记录在案，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形成累计

损失的较小规模的灾害却缺乏记载。火灾、水灾、建筑

物倒塌和交通事故，都是市区常见的小型灾害。

小型灾害的严重性特别体现在道路交通事故及

其影响上，全球范围内每年交通事故导致的死亡比

任何一种自然或人为灾难都要多。在市区，交通事

故可造成大量生命或经济损失，致使全球每年至少

100万人死亡。2然而，由于交通事故及其影响方面

缺乏系统的数据收集，城市规划师及决策者们通常

忽略了它们的存在。

本章分析了市区道路交通事故的趋势及影响，

并阐述了交通事故引发的大量的人员和经济损失以

及与城市化进程的关联。本章之所以详细分析交通

事故，是因为它们比更大规模的自然和人为灾难导

致更多的人员伤亡和经济生产力损失。此外，由于

交通事故不是城市生活本身的产物，而是政策失误

和遗漏的产物，因此将交通事故纳入城市发展进程

中考虑非常重要。

道路交通事故及其影响：全球趋势
INCIDENCE AND IMPACTS OF ROAD TRAFFIC 

ACCIDENTS:GLOBAL TRENDS

从人居环境角度分析，交通事故包括道路上行

驶的各种容量的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引发的事故。它

们不仅包括导致大量人员生命损失的重大事故，也

包括在个人或家庭层面才能察觉的日常事故。交通

事故会引发经济和社会方面难以承受的后果，因此

每天都会对城市家庭的安全和幸福造成严重威胁。

所以，将交通事故作为威胁城市居民安全的一件重

要灾害来分析，事关重大。

下面的讨论首先通过统计人员伤亡和经济损

失，分析了全球和区域交通事故及其影响。由于

交通事故损失在市区的分布并非随机，接下来本章

探讨了不同的脆弱性因素。在分析交通事故的过程

中，由于无法获得潜在高风险地段的数据，故而在

国家和城市层面难以对风险和损失进行综合以及比

较分析。死亡率只是各种损失中的冰山一角。许多

交通事故并未上报，造成受伤人员数据的不准确，

因此本报告并未采用这些数据。目前可用的数据也

难以分析交通事故的间接影响。

对人身安全的影响
Impacts on human lives

交通事故损失在城市生活中很常见，并非一定

会致命。然而累积下来，交通事故会产生非常大的影

响。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

预计每年120万人死于道路交通事故，5000万人因此受

伤。3实际上，全球范围内每天有3242人在交通事故中

死去。4据推测，如果不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这些数

字在未来20年中会增加65%。到2020年，道路交通事

故将变成全球疾病和伤害的第三大主要原因。然而，

交通事故的日常性特征意味着，相对于随之而来的高

损失率，交通事故较少引起政策和媒体的注意。

目前，全球90%的交通事故引发的死亡都发生在

中低收入国家。5表9.1是2002年世界区域内已报道过

的交通死亡率分布的明细表。表中列出了世界各区域

内高、中、低收入国家的相关数据。位于非洲和亚洲

的中低收入国家的交通事故死亡率最高，而位于欧洲

和西太平洋的高收入国家的死亡率最低。

研究表明，当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较低

时，交通事故死亡事件相对较多；随着国内生产总

值的不断增长，死亡有所减少。6

在市区，交通

事故可造成大量的

人员伤亡或经济损

失，致使全球每年

至少100万人死亡

……全 球90%
的交通事故引发的

死亡都发生在中低

收入国家

第九章

小型灾害：道路交通事故

Chapter9

SMALL-SCALE HAZARDS:THE CASE 
OF ROAD TRAFFIC ACCI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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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瞩目的是，在那些有可用数据的国家，死亡

率要远远高于表9.1中的区域平均值。世界最高死亡

率（每1万辆机动车的致死人数）有些发生在非洲国

家，比如埃塞俄比亚（195）、乌干达（122）、马拉维

（193）。南非和尼日利亚这两个国家的道路死亡数字

占整个非洲的一半以上。7在中国，虽然大量投资用来

改善路网状况，但机动车的快速发展和数量增加不断

导致更多的道路事故和生命损失。2000年到2004年期

间，50多万人死于道路事故，大约260万人受伤，相当

于每五分钟就有一个人死亡，在全世界是最高的。8

高死亡率也发生在一些拉丁美洲国家（萨尔瓦

多共和国的死亡率为41.7 /10万人；多米尼加共和

国为41/10万人；巴西为25.6 /10万人），一些欧洲国

家（拉脱维亚的死亡率为22.7/10万人；俄罗斯联邦

为19.4/10万人；立陶宛为19.3/10万人），和亚洲国

家（韩国的死亡率为21.9/10万人；泰国为21/10万人；

中国为19/10万人）。9

在中低收入国家，尽管机动车保有量和使用率

都比较低，死亡率却很高（参见表9.2）。例如，每1
万辆运营的机动车中，拉丁美洲国家平均每年登记

大约18起交通死亡事故。在美国、加拿大、日本和

一些属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Development）的欧洲国

家，平均数是每1万辆机动车只有2.4起死亡事件。10

非洲的全球道路死亡率份额是它机动车份额的三倍

之多。11亚非地区虽然只有全球机动车数量的18%，

但交通事故的影响非常严重，道路死亡人数大约占

全球的50%。12

以上数据表明一个国家或城市交通体系的机动

化规模本身并不是交通事故的唯一指标或原因。生

活相对富裕国家拥有更多的车辆，意味着潜在危险

性比较高。尽管这依然是一个严重威胁，但通过道

路交通规划并对不同道路使用者和应急小组进行教

育，风险可被降低。这项观察清晰地说明了风险管

理在减小交通事故损失方面的潜力。

如果现有政策保持不变，道路交通死亡率在将来

20年内会有大幅增高。13但是，增长趋势随地区而不

同。在欧洲和北美洲，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死亡率

一直在下降。但在其他地方，死亡率一直在升高，主

要在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地区、中东，以及北非，撒

哈拉以南非洲的增速则较慢。到2020年，高收入国家

的交通事故死亡有望减少30%，而中低收入国家的数

字会显著增加80%。14仅南亚一个地区，到2020年，

交通事故死亡将会增长144%。

经济影响 
Economic impacts

鉴于需要考虑许多间接影响，交通事故的经济

影响难以计算。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交通事故

的总经济损失占低收入国家国民生产总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 GNP） 的1%， 中 等 收 入 国 家 的

1.5%，高收入国家的2%。中低收入国家一年在交通

事故方面损失650亿美元，超过它们得到的发展援

助。15考虑到这一点，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每年自

然灾难导致的经济损失平均预计为620亿美元。16在作

为总体计算时，交通事故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表9.3显示了1997年各洲交通事故的经济成本。

在发展中和转型中国家，道路事故的成本为650亿美

元，在高机动化国家（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

为例），成本为4530亿美元，粗略估计全球范围内总

成本达5180亿美元。17该分析采用了1997年的损失数

据，而当前的损失应该会超过这个数值。

如同其他灾害一样，反贫困城市政策需将交通

事故看作是可导致家庭贫困或崩溃的一个因素。交

通事故的后果远远超出所涉及的个人。损失一位可

挣钱的家庭成员，或者家庭花费大量资源培育的成

员，可使家庭陷入贫困（参见专栏9.1）。
大多数道路伤亡发生于年轻人，而他们是这些

社会中经济最活跃的社会群体，这解释了交通事故

世界区域 每10万人死亡率

中低收入国家 高收入国家

非洲 28.3 -

美洲 16.2 14.8

亚洲（东南亚） 18.6 -

亚洲（东地中海） 26.4 19.0

欧洲 17.4 11.0

西太平洋 18.5 12.0

国家 人类发展指数
机动车数量（每

千人），*1990

机动车数量（每

千人），2003

高人类发展指数

加拿大 0.950 605 577
德国 0.932 405 578
日本 0.949 469 582
波兰 0.862 168 354
韩国 0.912 79 304
英国 0.940 400 442
美国 0.948 758 808

低人类发展指数

埃塞俄比亚 0.371 1 2
肯尼亚 0.491 12 11
斯威士兰 0.500 66 83
巴基斯坦 0.539 6 8
乌干达 0.502 2 5

注：*2003年或更近年份的数据可被获得。机动车包括小汽车、公交车和货车，但不包括两轮
车。人口是指有可用数据的年份的年中人口。
资料来源：UNDP, 2006b; WorldBank, 200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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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家庭的严重影响。例如，在肯尼亚，75%以上的

道路交通受害者是有经济能力的年轻人。18对事故导

致残疾而无法工作的人，如果国家不提供或只能提

供有限的医疗救治或社会保险，事故后果很可能尤

为加剧。照料一位之前具有经济活力但因事故致残

的家庭成员所需的精神和财务压力更能动摇一个家

庭的经济。在墨西哥，使孩子变成孤儿的第二大原

因就是在道路交通事故中失去双亲。19

道路交通事故的脆弱性和原因
VULNERABILITY AND CAUSES OF ROAD TRAFFIC 

ACCIDENTS

道路交通事故是结构性、物理性和行为性因素

综合作用的结果（参见专栏9.2）。尽管道路使用者

面临交通事故由道路环境的物理状况决定，但个人

行为，包括对安全规则的认知，以及出行习惯也决

定了道路使用者面对交通事故风险的脆弱性。另

外，机动车的安全和设计特点也决定了陷入交通事

故的可能性和后果的严重性。

交通事故伤亡的脆弱性也根据交通方式的不用而

不同。在高机动化水平的社会，机动车使用者面临交

世界区域 地区国民生产总值
预测的每年事故成本

国民生产总值（%） 成本（十亿美元）

非洲 370 1.0 37

亚洲 2454 1.0 245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 1890 1.0 18.9

中东 495 1.5 7.4

中欧和东欧 659 1.5 9.9

高机动化国家 22,665 2.0 453.0

总计 517.8

专栏9.1  交通事故对孟加拉和印度城市贫困人口的影响
Box 9.1 The impact of traffic accidents on the unbar poor in Bangladesh and India

一项就道路交通事故对孟加拉和印度家庭不同影响的研究清楚地说明了交通事故和城市贫困之间的联系。尽管贫困人口面临

交通事故死亡或伤害时不一定会有更大风险，但许多城市家庭在一位家庭成员死亡或受伤后确实变得贫困。

在孟加拉的城市中，城市贫困群体中，死于交通事故的人员收入合起来平均达到家庭总收入的62%，因此负责养家的人面临

的风险最大。同样，在（印度）班加罗尔，死于交通事故的人员的收入占他们家庭收入的59%，因此贫穷家庭遭受严重损失。

道路撞车事故让贫困家庭面对双重经济负担。他们不仅要面对突如其来的医疗费用（如果不是丧葬费用）；与此同时，他们

还损失了受害者和/或者照顾者的收入。孟加拉的城市贫困家庭要为葬礼支付相当于三个月家庭收入的费用，这个费用占用家庭

收入的比重比非贫困家庭明显要高得多。

表9.4  孟加拉严重交通事故伤害对家庭的影响

Table 9.4 Houselddel impacts of serious traffic accident injury in Bang Ladesh
严重伤害的后果 城市贫困人口*(%) 城市非贫困人口*(%)
收入减少 是 57 33

否 43 67
食品消耗减少 是 59 25

否 41 75
生活标准降低 是 58 25

否 42 75
债务 是 62 35

否 38 65

和非贫困家庭相比，大多数城市贫困家庭出现了收入减少、食品消耗减少，以及生活标准降低等问题。大多数贫困家庭也为

此借钱，故而面临债务。基本上没有家庭得到保险赔偿，只有13%的家庭收到私下和解费用。

资料来源：Aeron-Thomas et al, 2004
注：*对贫困人口的认定基于政府的官方数据，即对贫困程度、人均家庭收入（不仅仅是受害人的收入），以及事故后家庭收入（不是事故前家庭收入）的评估。

  表9.3  按世界

区域划分的交通

事故经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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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9.3 
Economic costs of 
traffic accidents by 
world region, 1997

资料来源：Jacobs et 
al，1999

通事故最容易受到伤害（参见图9.1）。在中低收入国

家，未受保护的道路使用者—行人、骑自行车的人

和骑电动车的人的脆弱性最高。例如，在泰国、印度

尼西亚和马来西亚，骑两轮电动车的人的伤亡事故最多

（参见图9.1）。在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和越南，

两轮电动车或三轮电动车是主要的交通工具，占当地

车辆数量的70%以上，因此出现上述情况并不奇怪。20

在肯尼亚，1971到1990年间，行人的交通事故

死亡率占所有交通事故死亡率的42%，每年行人和

乘客合起来大约占所有死亡率的80%。21在（肯尼

亚）内罗毕，1977到1994年间，64%的死于交通事

故的道路使用者是行人。22在（中国）北京，大约

1/3的交通死亡发生在骑自行车的人身上。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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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和年龄段，男性的道路交通死亡率都比女性高。

这种不同可能由多种因素造成，一部分是由于就业

的性别分工不同而致使男性更多暴露在交通环境

中，也可能起因于某些社会因素，比如年轻人会有

更多的冒险行为。

年龄也和交通事故脆弱性密切相关。根据一项

在首个联合国全球道路安全周（2007年4月23-29号）

发布的报告，年轻人是特别易受伤害的群体。25全球

范围内，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中有30%是25岁以

下的年轻人。道路交通事故是年龄在15-19岁之间年

轻人死亡的首要原因，是15-19岁之间以及20-24岁之

间年轻人死亡的第二主要原因。26死亡率数据显示，

年轻人在交通事故中最容易受到伤害。

全球范围内，15岁以下的儿童受到的伤害揭示

了一个重大问题。儿童道路伤害的程度和方式和不

同的道路使用方式相关。在非洲，儿童作为行人和

公共交通乘坐者最可能遭受伤害。在东南亚，儿童

作为行人、骑自行车的人，或者乘坐小型摩托车的

人最易受伤；在欧洲和北美，儿童作为私家车的乘

客和行人会面临更大的道路交通伤害风险。伤害导

致的负担是不一样的。受伤的男孩比女孩多，贫困

家庭孩子的受伤率更高。即使在高收入国家，研究

显示来自贫困家庭以及少数民族家庭的孩子，尤其

是儿童行人群体，道路交通事故受伤率更高。27
交通事故死亡的脆弱性也因性别和年龄的不同

而不同。2002年，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中有73%
都是男性。24在所有的世界区域里，不管哪种收入水

专栏9.2  决定交通事故发生率和严重性的风险因素
Box 9.2 Risk factors determining incidence and severity of traffic accidents

导致道路撞车事故发生的因素包括：

暴露程度：发生的出行量，即出行次数、距离或在路上的时间。

行为性因素：人的行为，包括对交通系统的认知程度、驾驶员的经

验、处理风险的技巧和态度，以及风险和因素之间的关系，比如驾驶速

度和是否饮酒。

机动车因素：机动车的设计和安全特点，比如刹车系统、照明和轮

胎质量。

道路环境：道路安全性工程和交通管理可直接减小车祸风险。控制

驾驶员认为合适的速度，提供比如弯道、坡度和道路标识等具体设计，

以及未能向易受伤害的道路使用者提供便利，这些道路设计都会影响道

路使用者的行为及车祸风险。

交通事故伤害的可能性不仅受上述因素影响，也受到下列因素的影响：

易受伤害的道路使用者：世界范围内的道路使用者，比如行人、骑

自行车的人和两轮车电动的人尤其容易受到伤害。

安全装置的使用：包括安全带和头盔的使用。

车祸后的医疗服务：车祸受害者的生存机会和长期预后，受到可用

医疗服务水平的影响。

资料来源：Commission for Global Road Safety,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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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和交通事故
URBANIZATION AND TRAFFIC ACCIDENTS

考虑到市区的车辆密集度、交通基本设施和人

群，市区是交通事故的主要发生地。比如在拉丁美

洲，大约一半的交通事故发生在城市里，而三分之一

到一半的死者是行人。在许多城市中，行人的事故高

发率和人口密集度以及步行作为主要交通方式相关，

因此很多人面临交通危险。失败的交通管理体系，不

关注人而更加注重对车辆的规划，使这种情况加剧。28

缺乏控制和规划的城市增长会增加交通事故发

生的可能性。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情况尤其如此，那

些地区由于快速城市化、随之而来的机动车数量激

增、未经规划的居住区，以及人口状况严重威胁道

路安全（参见专栏9.3）。在欧洲，居民在地域范围

内开展日常活动并更多地使用私家车，考虑到道路

使用的多样性以及出行次数、交通流量和不同流量

交叉情况的增长，这种以地域的地理性扩散为特征

的城市增长会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29

全球范围内，尽管增速不同，但机动化的交通

方式在市区的使用明显增高。尤其是在城市里，由

于生活富裕程度更高，私家车的拥有量和使用率有

所增长。例如在欧盟 15国（European Union member 
states，EU-15）30，车辆保有量在过去三十年中增长

了两倍，而且以每年三百万辆的速度继续增长。31以

（巴西）圣保罗都市区为例，增长的机动化带来了一

系列负面的外部效应，包括交通事故、拥堵和公共

交通使用率降低（参见专栏9.4）。一些国家的私家

车保有量在增长，但在其他国家，机动化表现为两

轮电动车和三轮电动车数量的增长。比如在印度，

摩托车保有量从1981年到2002年间增长了16倍，而

同期私家车保有量增长了7倍。32与人类发展指数较

低的贫困国家相比，生活富裕国家的机动化率也相

对高一些（参见表9.2）。
城市贫困和交通事故伤害的脆弱性相互关联。

城市贫困人口依靠非机动化和公共交通方式出行，

尽管这种出行方式相当环保，但他们是道路交通事

故的主要受害者。33城市交通体系迫使贫困人口选择

高风险的交通方式，因此影响到脆弱性。在孟加拉

国和印度，一项近期研究表明贫困人口主要是作为

易受伤害的道路使用者（比如步行或使用机动和非

机动的两轮或三轮车）而死亡和严重受伤。34在城市

里，如果公共交通不可靠、价格昂贵，或者不向新

扩展居住区提供服务，私人拥有的小型公共汽车、

卡车，或者小汽车就会填补交通空白，它们通常不

正规，也较少考虑安全措施。

专栏9.3  印度城市中威胁道路安全的因素
Box 9.3 Factors threatening road safety in India’s cities

交通事故对印度城市居民造成了严重威胁。1971年以来，印度的交

通死亡率增长了五倍。机动车的大量增长被认为是导致交通事故增加的

主要因素。1971到2001年间，小汽车、出租车、卡车和摩托车的总量增

长了20倍。许多因素威胁着印度城市的道路安全：

	 有限的道路网络，经常是狭窄的、维护不良的、未铺砌的道路；

	 危险的驾驶习惯，源于几乎不存在的驾驶训练；

	 非常不严格的驾驶发证手续和交通法规实施不到位；

	 不安全的机动车；

	 交通信号和引导标识缺乏或几乎没有，以及缺乏交通管理；

	 基本没有行人和骑车人所需的基础设施；

	  机动车和非机动车、行人、动物和街头小贩不得不共同分享狭窄拥

挤的道路；以及公交车、人力车以及摩托车的过度拥挤。

资料来源：Pucher et al, 2005

专栏9.4  汽车使用的增加：以巴西圣保罗为例
Box 9.4 Increasing use of the automobile: The case of Sao Paulo, Brazil

圣保罗都市区由39个城市组成，拥有1700万人口。过去几十年中不

仅经历了快速的城市增长，机动车规模从1970年到1996年间也增长了6
倍。一项关于该地区交通和事故（1967年到1997年间）的研究说明汽车

使用的增加如何导致一系列负面效应的猛增，比如交通事故、拥堵以及

污染。私人交通的快速增长致使公共交通的使用量减少。

研究结果表明，高收入人群享有更大机动性的“机动性—收入”模

式依然成立。机动性的个性化在1987年到1997年间非常显著，75%的额

外出行都是乘坐小汽车出行。一项关于1987年到1997年间机动性与收入

水平变化的分析表明采用公共交通的机动性在降低。

许多因素导致了圣保罗都市区交通系统日益不可持续的变化，包括：

	  联邦和地方的土地使用，以及运输和交通决策机构之间的冲突和缺

乏协调；

	  政策支持小汽车使用，没有优先发展公共交通方式（比如，1967到
1977年间，圣保罗市27%的预算用于修建道路）；

	  公共交通方式未能一体化（比如，只有10%的地铁与铁路之间的出

行被整合，市郊列车和公共汽车服务未能整合）；

	  公共交通的质量差（服务无规律、不可靠、出行时间长，以及舒适

度低），但车费不断增高；以及安全教育和宣传活动实施不到位。

与汽车使用相适应的道路系统转型被认为增加了行人和非机动交通

方式面对交通事故的脆弱性。

资料来源：Vasconcellos,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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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非正规或半正规交通方式包括肯尼亚的

小型公交车、马尼拉的改装卡车、伊斯坦布尔的小

型公交车、坦桑尼亚的小型货车、加纳的小型货

车、海地的改装卡车，以及尼日利亚的大型公交车

（当地人称为“移动太平间”）和小型公交车（当地

人称为“飞行棺材”）。35基于竞争、缺乏安全意识

或公然违反交通规则，以及机动车维护不佳，道路

的安全性经常由于非正规运营者而被降低。36

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损失
PREVENTING AND MITIGATING LOSS FROM 

TRAFFIC ACCIDENTS

交通事故及其带来的损失不仅是人类行为的后

果，也是城市规划和设计的产品，这二者受到发展

政策的制约。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影响需要对导致

事故的多重风险因素（参见专栏9.2）采取干预措

施。本小节概括地探索了减少交通事故和提高道路

安全的当前政策，包括制定交通和城市规划、推广

安全行为、提高事故反应和恢复能力、加强交通事

故数据收集、进行交通管理和构建制度，以及提高

道路安全意识。交通安全的其他方面，比如机动车

设计、安全标准以及医院能力，由于与城市规划以

及社会经济发展无关，在本节不予详细讨论。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交通事故伤害的严重性和

后果可从以下四个方面来控制：减小风险暴露程

安 全 性 经 常

被非正规运营者降

低……

道路事故伤害

很大程度上是可以

预防和预测的……

度；预防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倘若发生事故，减少

伤害的严重性；以及通过改善事故后的护理来减轻

伤害的后果。高收入国家通过采取多方面的政策措

施，已经成功地降低了交通事故的破坏性（参见专

栏9.5）。针对某一种交通方式而制定的政策，尽管

有效，但需要补充制定针对其他相关因素的干预措

施。例如，专栏9.6描述了肯尼亚针对小型公交车采

取的交通安全改革。改革遇到了现状中特权阶级的

抵制，这很常见。在交通领域受到制度和经济制约

的国家或城市里，改变总是推进得很慢。

国际社会已经广泛认同很有必要开展创新及专

项工作来减少全球的交通事故伤亡率。世界卫生组

织针对理解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提出的7点计划可看

作是全球减少交通事故战斗的出发点：37

1	  道路事故伤害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预防和预测

的—它是人为问题，进行理性分析和制定对

策可以改善这种伤害。

2	  道路安全是多领域的公共健康问题—所有的

领域，包括健康领域，都需要对道路车祸伤害

的预防工作全面负责、积极拥护，并落实行动。

3	  常见的驾驶错误和行人行为不应该导致死亡和

严重伤害—交通系统应该帮助使用者应对日

益严峻的状况。

4	  人体的脆弱性应是交通系统的一个限制性设计

参数，而且速度管理是核心。

5	  道路车祸伤害是一个社会公平问题—由于非

机动车使用者承担着绝大多数的道路伤害和风

险，因此目标应该是为所有道路使用者提供平

等的保护。

6	  从高收入国家到低收入国家的技术转移需要因地

制宜，并且应该满足以调研为基础的当地需求。

7	  在一个地方实施解决办法时，应将当地的知识

纳入考虑范围。

通过交通和城市规划提高道路安全　
Improving road safety through transport and 

urban planning

在城市中，交通和道路安全问题亟须解决，然而

一些挑战依然存在。快速增长的特大城市在这方面尤

其受到制约，但中小型城市中心也不容忽视。由于中

等城市可能是未来人口增长最快的地方，而且这些城

市目前的规划可能能够避免一些特大城市经历过的问

题，因此将焦点集中于中等城市的中心非常重要。

近期对亚洲中等城市的研究工作表明，通过城

市和交通规划来协调解决道路安全、空气污染和反

专栏 9.5  减少道路交通事故：高收入国家（high-income 
countries，HICs）的经验
Box 9.5 Reducing road traffic injuries:The experience of high-income 

countries(HICS)

随着快速机动化，高收入国家的道路交通事故死亡率在20世纪50
到60年代快速上升，最终在70年代达到最高峰。20世纪80年代到90年
代以来，尽管交通量持续上升，但许多高收入国家的交通事故伤亡却

减少了50%。这归因于从单纯重视“行为”转变为注重安全系统，比

如良好的道路和机动车设计以及交通管理。高收入国家采取了一系列

的措施，包括：

安全的道路使用者：实施了相关法律来控制驾驶者的行为，比如限

速、酒后驾驶法、座椅安全带使用法，以及头盔使用法。这些法规非常

有效。

更加安全的机动车：机动车设计的改善提高了机动车车祸中生还的

机会。

更加安全的道路基础设施：一系列的工程措施，比如设置标记、车

道分离、人行横道，以及交通减速等，对减少道路交通伤亡有所帮助。

资料来源：Commission for Global Road Safety,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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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交通问题有很大的潜力。

这三项关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性问题存在

着常见的实用性解决方案。一些方法的成本相对较

低，比如将人行道和自行车道与机动车交通分离。

其他方法，比如提供高质量公共交通的居住和就业

一体化空间，则需要制定战略规划。在人口快速增

长的中等城市制定前瞻性的战略规划，才可能用最

少的成本产生最大的效果。38

 改善公共和非机动车交通 
P ro m o t i n g  p u b l i c  a n d  n o n - m o t o r i z e d 

transportation

交通规划经常忽略大多数市民的需求，而采用

非机动车和公共交通正是他们的惯例。相反，规划

将它自己模型化，施加在与机动车密切相关的城市

之上。因此，如在德里实例中，反贫困交通的技术

支持缺乏相应的投资（参见专栏9.7）。在进行规划

决策时，行人和骑车人的需求被放在机动化交通之

后。39意在发展经济、贸易和就业的中低收入国家更

是热衷于投资给道路基础设施建设。40

然而，道路建设以及不断增长的道路容量不一定

能够减少机动化的负面外部影响，比如交通事故和拥

堵。例如，北京尽管建造了至少两条环路、一百多个

立交桥和将近二百个天桥，但高峰时段主干路上的平

均时速仍然在13到19公里之间。41事实上，道路建设

带来的交通量增加可能会导致额外的交通拥堵。42与

其他交通方式，特别是与节省空间的公共交通相比，

专栏9.6  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道路交通安全活动
Box 9.6 The struggle for road transport safety in Nairobi,Kenya

2006年，肯尼亚有一千九百多人在交通事故中

丧生。只有疟疾和艾滋病比交通事故夺去更多生

命。总体而言，内罗毕，或更广泛地说，肯尼亚的

公共交通主要依靠小型公交车。2003年10月，肯尼

亚政府颁发了《第161号法令》来约束这一行业—

这是一项综合性通知，旨在减少小型公交车乘客的

危险。通过有效监控超速行驶行为，鼓励司机和售

票员为乘客提供更为专业和可靠的服务，以及更加

严格的控制运营路线，该法令起到了一定效果。

为了实现这些主要目标，政府提出了具体的行

动措施，包括：

	  安装电子调速器，将速度限制在每小时80公里

以下；

	  在所有的机动车上（包括公交车、商务车和私

家车）都安装座椅安全带；

	 永久性雇用司机和售票员；

	 向司机和售票员发放证章；

	 向公共服务机动车的司机和售票员发放制服；

	  指明路线细节，在所有小型公交车上画上黄

线，以便于辨认；

	 每两年对司机进行一次检验；

	 请每位司机在显著位置展示照片。

任何违反规则的行为都会受到罚款。

这项道路安全法规的成功显而易见。2006年交

通事故相关的死亡数字比世界卫生组织预计的肯

尼亚平均每年交通事故死亡率（3000人）要低。

与去年同期相比，法令实施的前半年，事故减少

了73%。然而，法令也遭到了小型公交车集团的强

烈抵制。缺乏政治意愿也阻碍了道路安全方面的

进展。

私家车的运行和停放尤其需要大量空间。43

对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城市贫困人口而言，公

共交通和非机动车交通是唯一能够支付得起的出行

方式。44但是，发展中国家的公共交通系统经常施工

和维护不良，而且过度超载，因此本身就是导致交

通事故上升的一个风险因素。45比如在印度，公交车

承担着90%的城市交通。46然而，印度的公共交通被

描述为非常拥挤、不舒服，不可靠、速度慢、难协

调、效率低下的、也很危险。

因此，改善公共交通的质量和功能可以提高道

路安全性，从而减少交通事故。公共交通方式不仅

可以减少更高机动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也能够向

大多数城市，包括那些低收入国家的城市提供一

种支付得起的高质量的大众交通。以快速公交系统

为例，与其他大众交通方式（比如轻轨和重轨）相

比，它在亚洲、南美洲和欧洲更受欢迎。47快速公交

系统的高效在于它的网络覆盖面更大、更加合算、

服务能力更强，以及相对灵活。受到广泛好评的例

子包括（哥伦比亚）波哥大和（巴西）库里蒂巴的

TranMilenio快速公交系统。

公共交通的改善还可以让贫困人口在提高其安

全性的其他方面上作出选择。由于缺乏可靠的、可

支付的和可达的交通，城市贫困人口经常不得不

忍受居住在环境或社会危险的地段。48如果有“选

择”，那就是选择居住在一个可能有危险，但是有较

好就业机会的地方，或是选择居住在一个危险性小

交通规划……

将它自己模型化，

施加在与机动车密

切相关的城市之上

……改善公共

交 通的质量和功

能可以提高道 路

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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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但无法满足短期经济需要的地方。

实践中，提高公共交通使用率来取代私家车可能

会比较困难。在生活富裕国家，经常连续采用一系列

技术措施来抑制私家车使用（比如征收环境燃油税或

拥堵费）和鼓励转而使用公共交通（比如提高服务质

量、提供停车换乘、时刻表信息显而易见、费用低廉

等）。撤销管制规定并允许私营部门参与公共交通使

欧洲国家对提供公共交通服务进行了创新。49但是，

即使在生活富裕国家里，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和服务到

处可用，道路使用者也不会轻易放弃使用私家车。例

如，对（英国）伦敦的一项研究说明替代小汽车的服

务不可行，工作和居住地之间的长途阻止了替代服

务的广泛使用。50发达国家城市内部经济不均衡也可

能致使城市采取和实施不同的政策以促进非机动化

交通。比如，一项关于（新西兰）奥克兰市的研究显

示，“步行校车”方案，即志愿者家长护送孩子往返

于家和学校之间以保护孩子避免交通事故，在富人小

区更为广泛采用。51在贫困国家，公共交通系统更多

处于衰退状态，可能不比私人交通更安全。此外，来

自于发展中国家中高收入群体的私家车主也不愿意放

弃私人交通的舒适性和便利性。52

 更加安全的交通基础设施
Safer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道路基础设施设计—包括路网、不同类型的

专栏9.7  印度德里可持续交通系统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Box 9.7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a sustainable transport system in Delhi,India

德里的可持续交通系统在某些方面比较领先，

但在其他方面却不够全面。77%的德里人口（大约

1000万人）住房面积狭小，许多居住在市中心贫民

区或城市边缘的非正规居民点。城市人口中的这一

大部分人的出行主要依靠公共交通、步行，或者自

行车。50%的城市居民只支付得起非机动车交通。

据估计，城市里有150万辆自行车和30万辆人力

车。德里公共交通的主体为公交车，它们只占城市

机动车数量的1%，却要应对50%的交通需求。1992
年以来，私营成分在公交车运输中起到了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虽然私有化扩大了公交车队的规模，但

公交车依然非常拥挤而且维护不佳。

德里交通系统的一大挑战是需要克服非机动化

交通方式的负面形象。非机动化交通经常被认为是

反现代的交通方式或者会造成交通拥堵。相反，非

机动化交通方式危险性更小，而且更具有可持续

性。在鼓励非机动化交通、避免机动车造成的危

险，以及防止拥堵等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

交通改善方面的投资有所增加，但主要改善了机

械化交通，并进一步排挤了更加环保的反贫困的交

通方式，比如步行、骑自行车，以及高质量的公共

交通。通过将公共交通转为使用压缩天然气作为能

源，德里市政府在全球范围内提高了名气，并明显

改善了空气质量。然而，在服务于贫困大众的城市

交通规划领域很难见到诸如此类的创新和领导方式。

德里和其他印度城市的道路系统可被重新设

计，以满足贫困大众的需求并提高道路安全性。可

以通过调整道路几何学和交通管理以便更好地反映

出道路使用者的多样性，并把重点放在行人、骑车

人和公共交通使用者上。幸运的是，德里有许多宽

阔的道路，道路边上有额外的服务车道可被转换为

隔离的空间，分别供行人、自行车和机动车使用。

如果此类政策得到落实，分隔开的交通系统将有利

于减轻拥堵并减小交通流量。

资料来源：ORG, 1994; Tiwari,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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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方式以及不同类型的安全措施的混合利用—

决定了交通事故在市区发生的可能性。像弯道、坡

道、道路标识，以及为易受伤害的道路使用者提供

专门设施等便利性道路设计和设施能够影响驾驶员

的行为。可被直接采用且无需重大重新规划的措

施包括设置交通信号灯、步行街、照明、公交专用

道、步行道、交通视频监控和减速带。53在实施这些

交通安全措施时，得到道路使用者的配合很重要。

例如，在（英国）利兹市进行的一项研究说明了驾

驶员为实施政策而接受自动限速装置的重要性。54

易受伤害的道路使用者在现代化道路系统中处于

劣势，这些道路设计主要为了满足机动车的需求。55

如果道路设计不考虑行人、骑车人和公交车的需求，

它们仍将占用本不属于它们的基础设施—因此，会

增加所有道路使用者的事故风险。56为像两轮和三轮

机动车和非机动化交通等常用的交通方式划分合理的

道路空间可有助于减少交通事故。比如，在德里，为

自行车分隔出专用车道可以在三车道道路上为机动车

交通增加50%的道路空间，同时也能满足骑车人的需

求。建造一条高容量的公交车道可以将容量扩大56%
到73%，而设置非机动车车道和公交专用道可减少80%
的交通延误、40%的伤害事故和50%的死亡事故。57

为非机动化交通和公共交通方式而进行的道路

设计在比较富裕国家得以广泛实施。例如，一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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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道路为更加安全的骑车环境而进行的实践提供

了一些创新型再设计的例子，以鼓励使用自行车。58

德文郡议会尝试了高速路上减速的实验措施，因此

被评为降低危险典范。在这项实验中，一条两车道

道路被缩减为留有通行空间的单车道道路，原先的

路面被打碎，因此成功地降低了车速，并将超速行

驶的车辆转移到更为合适的路线上。

在道路设计和建设中考虑安全措施目前在发展中

国家也逐渐更加常见。加纳的阿克拉—库马西公路有

一个事故多发点，从2000年到2001年间，减速带的设

置使车祸数量减少了35%、死亡率减少了55%、严重

伤害减少了76%。在这项成功试验之后，海岸角—塔

科腊迪公路，Bunso–Koforidua公路，和特马—阿科松

博（Akosombo）公路上都设置了减速振动带。阿克

拉—库马西公路上的Ejisu镇和Besease镇也安装了用

于降低车速和提高行人安全性的减速带。59

将道路使用者分隔开也是一项有效地减少交通

事故的措施。街市和高密度居民区中禁止机动车通

行，可以挽救生命、减少空气污染，并激励该地区

的经济发展。许多城市的历史文化中心都被设置为

“步行区”，以此鼓励旅游业带动的经济复苏。给道

路上的公交车辆和非机动化交通以优先权，可以鼓

励人们乘坐公交车。巴西的库里蒂巴可被当作一体

化交通和城市规划的典型范例，它拥有高效的交通

管理系统，为使用者提供了分离的公交车道、交通

信号灯前公交车优先行驶，以及安全快捷的通道。

 土地利用规划
Land-use planning

一体化的土地利用和交通规划通过将通勤的次

数和长度降到最低，也能够减少交通事故。如果安

全的工作场所、居住地点和娱乐场合离得很近，

人们很可能会采用非机动化交通或者乘坐小汽车

或者公交车来进行短途出行。这也有助于减少空气

污染、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并且为社区建设提供框

架。60比如，新加坡通过制定综合协调的土地利用和

交通规划，即制定一体化的土地利用和交通规划和

采取需求管理措施，成功的缩减了小汽车出行并减

轻了严重的交通拥堵情况（参见专栏9.8）。
哥斯达黎加制定了一个五年《全国道路安全计

划》，用以绩效为基础的激励方案来鼓励参与道路建

设和交通施工的机构和个人采用更好的方法。巴西

的一些中等城市也建议使用类似的方法。61

提升安全行为
Promoting safe behaviour

促使人们改进行为可以减少他们所面临的交通

危害。这包括加强驾驶员技能和培训、减少不清醒驾

驶，以及促进使用安全设备等一系列干预措施。驾驶

员培训和核发驾照是提升安全行为的重要方式。符合

资格的年龄限制和测试的严格性因城市不同而大有不

同。马来西亚最近把骑两轮摩托车的法定年龄从16岁
提高到18岁，因此降低了事故发生率。62

教育和立法均有助于促进在车内使用安全设

备。泰国颁布了要求摩托车使用者佩戴头盔的法

律，因此头盔使用率提高了5倍，头部受伤降低了

41%，死亡率减少了20%。63在韩国，在加强全国

治安执法后，即开展宣传运动并对不使用座椅安全

带的情况提高罚款，座椅安全带使用率从2000年的

23%提高到2001年的98%（2002年水平相同），这使

重大交通事故减少了5.9%。64安全设备也可以应用于

行人。在南非，2,500名学生的校服和书包上都添加

了反光材料以增强可见性。65

 驾驶员不清醒
Driver impairment

驾驶员不清醒导致的危险驾驶可由许多因素引

发，比如饮酒或服药、受伤、生病、疲劳、高龄，

以及接打电话等类似的注意力分散的情况，或者由

这些因素综合引发。一项最近的全球调查表明了不

将道路使用者

分隔开……也是一

项有效的减少交通

事故的措施

教育和立法均

有助于促进在车内

使用安全设备

专栏9.8  新加坡制定一体化土地利用和交通规划以减轻交通
拥堵
Box 9.8 Reducing traffic congestion by integrating Land-use and 

transport planning ,Singapore

新加坡是一个人口密度很大的国家（每平方公里有5,900人），因此

用地极为紧缺，并且随着人口增长，这个问题愈发突出。同时，20世纪

70年代到80年代更高的富裕程度以及随之而来的车辆保有量和使用率的

增加导致岛上拥堵严重。考虑到这些问题，政府在1972年制定了战略计

划，将重点放在土地利用和交通之间的关系上。

战略计划主要建议发展区域中心以疏散就业，因此减轻中央商务区

的拥堵并改善居住—工作关系。政府也努力提高公共交通系统的效率，

合并了私营公交车公司，使它们的营运合理化，而后将这些与1987年引

进的大运量快速交通系统融为一体。一系列的措施也落实到位，通过控

制车辆持有权和使用来改善交通管理。这其中包括地区通行证制度，这

项制度在1975年被引入的时候在全球是独一无二的，它要求车辆在高峰

时段进入特定区域时需要付费。

一项关于新加坡淡滨尼区域中心（Tampines Regional Centre）的研究

指出，区域中心在减少跨岛上下班途中的出行距离和换乘次数方面具有

很大潜力。从长远来看，发展区域中心能够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并减小

人们对车辆的依赖。类似的紧凑型高密度城市都可以参考这个战略，而

那些面临城市蔓延和拥有低密度郊区的城市则需采用不同的方法。

资料来源：Sim et al, 2001; Willoughby,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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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醒作为诱因在交通事故中的作用。66在（印度）班

加罗尔，28%的涉及15岁以上男性的车祸都由饮酒

造成。该项调查中进行的路边呼气酒精测试显示，

夜间有30%到40%的驾驶员都处于醉酒状态。哥伦比

亚的一项研究表明，34%的驾驶员死亡和23%的摩

托车死亡都和饮酒有关。阿根廷的一项研究表明，

83%的驾驶员都承认他们饮酒并驾驶。

滥用毒品/药物也是道路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

之一。法国最近的一项关于30岁以下死于道路交

通事故的驾驶员的研究表明，39%的驾驶员曾服

用过大麻。67研究强调，法国驾驶员滥用毒品的现

象日益普遍，尤其是大麻安非他明和可卡因等毒

品。尽管法国政府制定了立法来限制服用毒品后

驾驶，但通过宣传活动和路边测试来提高大众的

认知也很有必要。68同样，瑞典2000年到2002年间

进行的一项对受伤严重的驾驶员的研究指出，驾

驶员服用非法药物的比率明显上升，从5.4%增加

到10%。69

由于加班、长时间驾驶、缺乏休息和营养所导

致的疲劳也能够造成驾驶员不清醒。在加纳，机动

车营运者对利润的追求致使司机超速驾驶和疲劳驾

驶。70在肯尼亚，小型公交车司机平均每周工作7
天，每天工作14个小时。许多国家制定了交通法规

限制包括教练和公交车司机在内的商用车辆驾驶员

的驾驶时间。与酒后驾驶一样，宣传活动大大提高

了法规的落实。

一项关于由酒精、毒品和疲劳引起的不清醒

驾驶的全球调查显示，大多数中低收入国家在系

统的数据收集、综合立法和严格执行方面相当欠

缺。71只有在拉丁美洲，有政府机构专门负责协调

道路安全：哥伦比亚、阿根廷、巴西、智利、哥

斯达黎加和墨西哥都有以国家道路安全委员会为

基础的制度构架，哥斯达黎加则开展全国性活动

来减少酒后驾驶。

大多数国家的交通法规都禁止酒后驾驶，但是

未能落实到实践中，而且大众对此的意识相当薄

弱。许多国家都规定了法定酒精限量，并经常进行

大众宣传活动和警察机关执法检查。在澳大利亚，

1993年以来，随机性呼气测试使饮酒相关的死亡减

少了大约40%。在一些国家，比如美国，对较年轻

的经验不足的驾驶员，则门槛比较低。宣传活动用

来提高大众对酒后驾驶风险和对应法律处罚的认

识，也能够使大众拒绝酒后驾驶。对其他导致驾驶

员不清醒的原因，立法上还相对落后。在这些方面

构建立法和执法的机制是提升道路安全的一个重要

领域。

大多数国家的

交通法规都禁止酒

后驾驶，但是未能

落实到实践中，而

且大众对此的意识

相当薄弱

发展中国家在控制不清醒驾驶方面投入水平有

限，这说明通过教育、立法和执法来控制饮酒、服

用毒品以及疲劳驾驶以减少交通事故是一项重要的

任务。醉酒驾驶现象的小幅度减少可引发交通事故

发生率的大幅度降低。驾驶员对风险的认知、警察

权力和监控设备都在减少不清醒驾驶方面发挥作

用。大多数国家制定了相应立法，但缺乏能将政治

意愿导向这一领域的相关协调。如果教育、立法和

执法的范围不仅仅应包括醉酒驾驶，还要包括疲劳

驾驶，以及像使用手机之类的分散注意力的新原

因，那么政治意愿也不可或缺。

事故反应和恢复
Accident response and recovery

在减少交通事故损失方面，第一反应至关重

要。对事故伤害的反应和减少身体受损的能力由

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而不同。在欧洲国家，一

半的死亡发生在事故现场或者去往医院途中，而

在中低收入国家，到达医院之前发生的死亡高达

80%。72

受过训练的急救人员不仅能够挽救生命，还

能预防事故后不恰当的救护行为引起的不必要

的伤害。对灾难准备工作而言，在已有的公共服

务或民间团体运送伤者时配备交通急救技能是经

济有效的。在中低收入国家，很难找到紧急救援

车，广大民众获得的急救知识在这种情况下非常

有用。乌干达的警察和印度的民众都接受过这种

急救训练。73

交通管理
Traffic management

基础的交通规则和管理交通的引导标识对提高

道路安全性非常必要。全球范围内，在城市内实施

这些法规都是一项大挑战。表9.5对道路使用者的

法规和执法都已经落实到位的科威特、美国以及英

国，与其他道路安全仍需综合解决的国家进行了对

比。死亡率占车辆保有量的比例在前一组国家中比

后一组要低一个数量级。这清楚地显示，交通死亡

率是社会政策、文化环境和工程管理共同作用的结

果。74未来的交通安全管理需要考虑到各国汽车文化

的不同特点。

一些中低收入国家曾经记载了交通法规执法在

提高道路安全方面的有效性。比如，巴西1998年1
月实施了一项新交通法规，并对不遵守法规的行为

进行重罚，因此摩托车和小汽车驾驶员更多地使用

了安全设备。75不佩戴摩托车头盔的现象相应的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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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的62.5%减少到2000年的13.9%。哥斯达黎

加在2003到2004年间开展了公众宣传活动，来推

动座椅安全带的使用。同时，全国电视广告也进行

宣传，并和一项国家座椅安全带的法规相关联。宣

传活动和执法的综合落实，使安全带使用率从24%
提高到了82%。76在泰国的坤敬府，政府制订了立

法，规定骑摩托车的人必须佩戴头盔，并同时进行

宣传活动，这使1996年的头盔佩戴率达到90%，头

部受伤减少40%，摩托车事故伤害减少24%。77良

好的监管和反腐措施对改善交通和道路安全执法尤

其重要。78

证据表明社团组织、民间团体和组织，以及警

察之间的协作可以提高交通法规的落实。双方都会

存在协作上的障碍，事故受害者经常担心警察处理

不公平。“活着驾驶”（Drive Alive），南非的一个致

力于道路安全的非政府组织，旨在通过教育宣传，

游说议员对不清醒驾驶制订更为严格的立法，并

支持制订更多的交通法规来减少交通事故死亡和伤

害。79在美国，反醉驾母亲协会在1980年成立并迅速

成长。这个非政府组织的目标之一就是制止酒后驾

驶以及带来的伤害。80广义上讲，道路交通管理方面

有四种不同的社团参与方式：81

	  社团组织和当地政府之间的协作关系，以帮助

识别道路危险；

	 道路协管和学校巡查志愿者；

	  警察和市民团体之间的正式协作关系（市民和

警察在道路交通监控练习中协作）；

	 对道路安全方面的倡议予以高度政治关注。

建立交通安全制度和意识
Building institutions and awareness for road 

safety

使道路使用者和相关决策者意识到交通事故的

原因和后果以及相应的风险减小策略，是提高道路

安全的一个重要出发点。一旦交通事故信息可被获

知，这些信息就需要通过适当有效的媒介告知相关

行为人。如之前所述，发展中国家道路交通事故信

息的可获得性有限，因此限制了安全意识水平。此

外，对交通事故的趋势和影响缺乏足够的数据和认

识也制约了政策和干预措施的制定。

道路安全措施和政策的实施需要必要的制度方

面的职能和资源，而这些可能是贫困城市和国家所

缺少的。例如，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东南亚国家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Asian Nations,ASEAN）区域的道路安全项

 表9.5  不同国家

汽车保有量和死

亡率比较 

Table 9.5 Com-
paring national 
car ownership and 
mortality rates

资料来源：Wells, 
2007

国家
每十万人死亡率（1998—

2003年平均值）
每千人汽车保有量（2004）

中国 19.0 7

哥伦比亚 24.2 36

多米尼加共和国 41.1 44

萨尔瓦多 41.7 20

秘鲁 17.6 30

尼加拉瓜 20.1 13

科威特 23.7 432

美国 14.7 459

英国 6.1 499

专栏9.9  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区域道路安全战略和行动计
划”，2005—2010
Box 9.9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S Regional 

Road Safety Strategy and Action Plan.2005—2010

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区域道路安全战略和行动计划”确定了阻碍成

员国在提高道路安全方面制订和实施干预措施和政策的关键性制约条

件，这其中包括决策者对损失规模缺乏足够的认识，当地专业人员的知

识和技术之间的差距；有限的合作和知识共享；缺少多部门多学科的计

划来提供整体分析。因此，战略重点放在以下一些方面：

分析和认识：所有国家都需要大力提高数据收集、分析和系统。

支持和/或加强认识：使国际组织、开发伙伴和东南亚国家联盟政府

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急迫性—因此可分配充足的资金和优先考虑改

善东南亚国家联盟地区的道路安全—非常重要。

健全制度：采用改良的安全管理系统和数据系统以及更加高效的协

调和资助机制来帮助个别国家提高道路安全性。通过培训，对负责道路

安全的关键性技术人员的知识和技能进行升级。

合作（Cooperation）： 举办区域活动和研讨会来分享知识和文档，宣

传最佳实践方法，建立知识网络，并在东南亚国家联盟国家之间形成分享

机制。各部门应该建立特殊兴趣小组网络来分享、发展和交流知识和经验。

协作（Collaboration）：应该促进私营部门、民间团体和非政府组织

参与安全活动，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国家和区域道路安全行为计划，并鼓

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协作。

协调（Coordination）：若想取得最佳效果，则需精心安排，开展和

管理道路安全活动。区域活动需要和国内的倡议相一致。私营部门、非

政府组织、政府和国际发展合作伙伴的努力需要协调一致。如果进行良

好，这将很大程度上改善东南亚国家联盟地区的道路安全。

资料来源： Asian Development Bank, www.adb.org/Documents/Reports/Arrive-Alive/default.asp

目的目标就是建立制度职能以解决成员国的道路安

全问题（参见专栏9.9）。在一个提高道路安全的投

标中，项目确定了关键性的制度方面的制约条件，

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受到其中大多数制约条件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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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是设立“全球道路安全周”，目的是为了提高

对道路安全问题的认识。第一个“全球道路安全

周”活动在2007年4月举行（参见专栏9.10）。另

外，世界卫生组织被授权根据“联合国道路安全

协作机制”协调联合国机构之间及其和其他国际

合作伙伴之间的道路安全问题。89自从机制形成以

来，在数据收集和研究、提供技术支持、开展宣

传和制订政策，以及资源调动等方面发挥了积极

作用。90这项机制还设立了“世界道路交通事故受

害者纪念日”。91

另外一个具有影响力的国际合作是“全球道路

安全合作机制”(GRSP)（参见专栏9.11）。这项机制

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宣传道路安全教训和实施一系列

以合作为基础的道路安全项目，为国家和城市政府

提供非财务性支持。该机制将其资源集中于一些可

建立道路安全合作伙伴关系的高脆弱性国家，比如

巴西、哥斯达黎加、加纳、匈牙利、印度（班加罗

尔）、波兰、罗马尼亚、南非、泰国和越南。初期工

作在生成数据和道路安全图表方面卓有成效，试点

项目也找到了减小风险的方法。

“全球道路安全合作机制”开展的工作显示，

即使在最脆弱的国家，安全性也可以得到提高。

合作伙伴关系这种方法意味着非官方的道路安全

项目不和政府方案相竞争。合作伙伴各有不同，

其中私营部门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南非和泰国，

跨国公司参与了道路安全立法提案。在加纳和印

度，当地的商业伙伴更为重要。在印度和南非，

社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比如，创建“安全地

带”来满足人们对更加安全道路的需求。在波兰，

Gdansk科技大学是该机制的合作伙伴。成功提高

道路安全意识并提供帮助的关键在于建立道路安

全制度化方面的合作伙伴关系，这为其他许多国

家提供了参考。92

许多其他举动显示出道路交通事故正在受到国

际关注。由国际汽联基金会(FIA Foundation)最近建

立的国家道路安全委员会93力图检查全球道路安全方

面国际合作的框架和水平并提出政策建议。94世界银

行于2005年11月建立的全球道路安全基金旨在为中

低收入国家减少伤亡的倡议提供更多的资金和技术

支持。

持续不断的国际合作和支持对减少道路交通事

故至关重要，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在《2007阿克

拉宣言》中，非洲国家的交通和卫生部长们重申了

道路安全承诺，并号召2007八国峰会重新认识提高

非洲道路安全的需要，并将这项议程融入发展援助

计划中。95

使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进来对提高所有道路使

用者的安全意识和加强道路安全制度化至关重要，

尤其对机动车驾驶者更为重要。不同级别的政府机

构之间以及政府机构和交通服务私营机构运营者之

间的协调问题是发展中国家的城市面临的一大挑

战，比如首尔和墨西哥城。82在印度，“国家城市交

通政策”建议在人口100万以上的城市里建立统一

的都市交通部门，以提高交通规划方面部门之间的

合作。83

改善交通事故数据收集系统
Improving traffic accident data collection

由于交通死亡和伤害通常是分散的个体事件而

且影响范围小，社会和决策者经常忽视它们。84未

能收集交通事故数据加剧了这种情况，尤其在发

展中国家更是如此。比如，只有75%的国家向世

界卫生组织通报了交通死亡人数。如果缺乏国家

层面的交通安全数据，战略规划将会受到限制。

虽然死亡人数数据经常可被获得，但是对生活和

经济的影响进行更为综合的分析则需要更多的伤

亡信息。改善这种情况的一个方法是为警察和医

院建立一体化的记录系统。有些国家层面或者城

市层面的数据可被获得，但制订政策时是否采用

了这些数据并不可知，因此为制定以证据为基础

的规划提供了机会。

了解道路交通事故的全部经济成本，并评估减

小交通事故风险的政策的成效，还需要更多的努

力。政策评估可以将事故统计和其他绩效指标结合

起来，尤其是那些旨在提高易受伤害的道路使用者

安全性的指标（比如已设置的人行横道、已进行的

安全审计，以及已改善的危险地段）。85

能够访问事故统计数据也是决定道路使用者风

险认知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能够影响他们的行

为。86此外，它也是开展提高道路安全宣传和教育活

动的一个重要基础。

提高道路安全方面的国际合作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ROAD 

SAFETY PROMOTION

过去十年中，道路安全方面一个主要的进步

就是制订道路安全政策的联合国多边和双边资助

机构的数目不断增长。87在2005年10月，认识到发

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在解决道路安全问题方

面能力有限并需要国际合作，联合国签署了一项

历史性的《提高全球道路安全决议》。88随之而来

社会和决策者

经常忽视交通死亡

和伤害……

持续不断的国

际合作和支持对减

少道路交通事故至

关重要，发展中国

家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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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CONCLUDING REMARKS

交通事故是市区小型灾害相关伤亡的最主要原

因。全球趋势表明，如果不采取行动，在2020年以

前交通事故发生率和影响将会持续上升。高收入国

家的道路交通事故死亡率将会下降，而低收入国家

和地区将会显著上升。人员生命和经济财产方面都

会遭受非常严重的损失。然而，损失和伤亡因国家

和城市的不同而差别很大。亚洲和非洲的死亡率最

高，而亚洲和拉丁美洲以及加勒比海国家的经济损

失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中，未受保护的道路使

用者（骑自行车的人、行人和骑摩托车的人）最易

受到交通事故的伤害，而在美国、澳大利亚和荷兰

之类的发达国家，很大比例的受伤害的人是四轮机

动车的使用者。

各种各样相互关联的因素决定了交通事故的发

生率和严重性，这包括行为因素、机动车因素、道

路环境、道路使用者的脆弱性，以及事故之后的医

疗服务。因此减小市区交通事故的风险需要一系列

领域的综合作用。成功的减小交通事故风险的政策

和干预措施将立法、执法和大众宣传结合在一起。

在国际层面，需要框架和指导方针来支持政府

采取减小交通事故风险的行动。目前交通事故方面

的国际合作和宣传令人鼓舞；但是中低收入国家需

要额外的支持来提高技术和立法能力以降低风险。

在国家层面，需要通过立法和政策来改善道路使用

者的行为、提高道路安全意识，并加大交通基础设

施投资。国家层面上控制机动化率和水平的政策应

该考虑到增长的机动化对交通事故发生率的影响。

城市当局应当设法通过交通管理、道路设计与安

全、道路空间分配、土地利用规划，以及事故反应

能力等手段来降低交通事故风险。

专栏9.10  第一届联合国全球道路安全周，2007年4月23-29号
Box 9.10 The first United Nations Global Roal Safety Week,23-29April 2007

2005年10月，联合国大会邀请联合国区域委员会和世界卫生组织联

合举办第一届“联合国全球道路安全周”。这效仿了欧洲经济委员会之

前举办的道路安全周和2004世界卫生日。

第一届联合国全球道路安全周的主题是“年轻的道路使用者”，这

是因为年轻人是面临道路死亡、伤害、致残等危险的主要群体。虽然重

点放在年轻的道路使用者上，安全周所开展的行动有利于所有年龄段的

道路使用者。在这一周中，世界各地举办了大量的地方性的、全国性的

和国际性的活动。包括政府、联合国机构、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在内

的许多合作伙伴都参与了这些活动。

第一届联合国全球道路安全周的主要目的是：

	  提高人们对道路交通伤害的社会影响的认识，重点关注年轻道路使

用者面临的风险；

	  围绕对预防道路交通伤害有重要影响的关键性因素展开行动：头

盔、座椅安全带、酒后驾驶、超速和基础设施；

	  关注道路安全并非偶然的事实，它是许多个人和社会部门（就像政

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共同努力，正如安全周提出的口号“道路安

全，防患未然”一样。

资料来源：WHO, www.who.int/roadsafety/week/en/; General Assesmbly Resolution, 60/5

专栏9.11  全球道路安全合作伙伴关系(Global Road Safety 
Partnership, GRSP)
Box 9.11 The Global Road Safety Partnership(GRSP)

1999年，世界银行与商业伙伴和民间团体以及双边和多边资助人共

同创立了“全球道路安全合作伙伴关系”。秘书处目前由日内瓦的国际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协会联盟担任。“全球道路安全合作伙伴关系”和城

市及国家政府合作，力求提高道路安全。活动重点在于改变道路使用者

的行为，从而降低风险。

在加纳，工作的重点是2004年发布的《自愿行为准则》。项目旨在提

高个人驾驶的道路安全表现，尤其为了职业目的，请他们签署《自愿行

为准则》。行为准则提高了驾驶者对车祸中主要风险因素的认识，比如

速度过快、酒后驾驶、疲劳驾驶和驾驶时使用手机。

在泰国，在许多提议中，“更加安全的学校区域”项目主要关注于土

地利用。项目设置了人行横道标志，并对儿童和当地居民开展了道路安

全教育，包括学龄儿童的道路安全竞赛。监控结果显示，安全行为在完

成道路安全教育课程的儿童中更为常见，但父母的行为并没有改变。

在波兰，院前急救不足和应急反应慢导致并发症，从而使交通事故

死亡率有所增加。人们意识到应急反应培训的需要，因此一小部分决策

者和专家举办了研讨会。研讨会的主要目的是促使国内主要利益相关者

采取行动来提高院前急救系统以及应急准备和反应系统的有效性。研讨

会邀请世界卫生组织、奥地利红十字会、荷马特救援设备公司和世界救

援组织的专家们对波兰的院前急救系统进行了评估。

资料来源：GRSP, www.grsproadsafety.org/



第四部分：自然灾害与人为灾害230

注释 NOTES

1  See www.unisdr.
org/eng/library/ lib-
terminologyeng% 20home.
htm. 

2  WHO, 2004b. 
3  WHO, 2007. 
4  WHO, 2004b. 
5  Ibid. 
6  Commission for Global 

Road Safety, 2006. 
7  Jacobs et al, 1999. 
8  Asian Development Bank, 

www.adb.org/Projects/PRC 
RoadSafety/road-safety.asp. 

9  WHO, 2004b. 
10  Gold, 2000. 
11  Jacobs et al, 1999. 
12  Asian Development Bank, 

www.adb.org/Projects/PRC 
RoadSafety/road-safety.asp. 

13  Kopits and Cropper, 2003. 
14  WHO, 2004b. 
15  Ibid. 
16  EM-DAT CRED,www.

emdat. net. 
17  Jacobs et al, 1999. 
18  Odero et al, 2003. 
19  Hijar et al, 2003. 
20  ADB, 2002. 
21  Odero et al, 2003. 
22  Khayesi, 2003. 
23  WHO, 2004b. 
24  Ibid. 
25  WHO, 2007. 
26  Ibid. 
27  WHO, 2004b. 

28  Gold, 2000. 
29  Milliot, 2004. 
30  The EU-15 includes member 

countries in the European 
Union prior to the accession 
of ten candidate countries 
on 1 May 2004. The EU-
15 is comprised of Austria, 
Belgium, Denmark, Finland, 
France, Germany, Greece, 
Ireland, Italy, Luxembourg, 
The Netherlands, Portugal, 
Spain, Sweden and the UK. 

31  European Commission,  
2001  . 

32  Pucher et al, 2005. 
33  Tiwari, 2002. 
34  Aeron-Thomas et al, 2004. 
35  WHO, 2004b. 
36  UNCHS, 2000a. 
37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58/289 (adopted 
11May 2004). 

38  Davis et al, 2003. 
39  Barter, 2001. 
40  Commission for Global 

Road Safety, 2006. 
41  Tiwari, 2002. 
42  Ibid. 
43  Barter, 2001. 
44  Srinivasan and Rogers, 2005. 
45  UNCHS, 1993; Pearce et al, 

1998  . 
46  Pucher et al, 2005. 
47  Hensher, 2007. 
48  Barter, 2001. 

49  Ongkittikul and Geerlings, 
2006  . 

50  Kingham et al, 2001. 
51  Collins and Kearns, 2005. 
52  UNCHS, 1993. 
53  Gold, 2000. 
54  Comte et al, 2000. 
55  Commission for Global 

Road Safety, 2006. 
56  Tiwari, 2002. 
57  Ibid. 
58  Cyclists’ Touring Club, 

2002. 
59  Afukaar et al, 2003. 
60  Hummel, 2001. 
61  GRSP, undated. 
62  GRSP, www.grsproadsafety.

org/. 
63  GRSP, www.grsproadsafety.

org/ ?pageid=28#GRSP%20
in%20Thailand. 

64  GRSP, www.grsproadsafety.
org. 

65  GRSP, www.
grsproadsafety.org/ 
?pageid=22&projectid=58 
#58. 

66  Davis et al, 2003. 
67  Mura et al, 2006. 
68  Ibid. 
69  Holmgren et al, 2005. 
70  Davis et al, 2003. 
71  Jacobs et al, 1999. 
72  Commission for Global 

Road Safety, 2006. 
73  WHO, 2004b. 

74  Tiwari, 2002. 
75  Bastos et al, 2005. 
76  Commission for Global 

Road Safety, 2006. 
77  Ibid. 
78  Ibid. 
79  See www.drivealive.org.za. 
80  See www.madd.org. 
81  Dimitriou, 2006. 
82  Vasconcellos, 2005. 
83  Pucher et al, 2005. 
84  Commission for Global 

Road Safety, 2006. 
85  Aeron-Thomas et al, 2004. 
86  Zheng, 2007. 
87  Aeron-Thomas, 2003. 
88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A/
RES/60/5. 

89  See www.who.int/
roadsafety/en. 

90  Ibid. 
91  The third Sunday of 

November every year has 
been dedicated to this day of 
remembrance. 

92  GRSP, www.grsproadsafety.
org. 

93  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l’Automobile (FIA) 
Foundation. 

94  See www.
fiafoundation.com/com 
missionforglobalroadsafety. 

95  ECA and WHO, 2007.



第五部分：
迈向更安全、更有保障的城市

PART Ⅴ TOWARDS SAFER AND MORE 

SECURE CITIES





针对第二、第三和第四部分评论过的城市安全

与保障的3大主要威胁，这一部分的全球报告探讨了

行之有效的应对政策。它是专门建立在第四、六、

八章—即关于犯罪和暴力、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

和强制驱逐、自然和人为灾害—所讨论并提出的

全球、国家与地方的政策和实践趋势之上。

毫无疑问，减少城市犯罪和暴力的政策和实践

还有相当大的进步空间。第十章，即本部分的开

篇，基于当前经验，对在未来可用于应对城市犯罪

和暴力威胁的政策和实践进行了讨论。

解决犯罪和暴力问题的“传统”方法认为警察

和刑事司法系统（criminal justice system）是主要责

任部门，而这种做法正在逐步被取代—即认识到

解决复杂现象需要更宽泛的主体来应对。该方法意

味着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但是，警察和刑事司法系

统是为现代世界“量身定做”的，它们被视为是打

击犯罪和暴力的关键力量。因此，对这些“传统”

领域进行提升和改善必不可少，在大多数发展中国

家应该主要由中央政府来推行。这种改进应视为是

对“非传统”领域开发出来的新方法的补充，所有

这些活动之间应当建立起恰当的联系。

第十章主要探索的“非传统”方法或新方法包

括：通过有效的城市规划、设计和治理加强城市安

全和保障；开发提高城市安全与保障的社区途径；

关注那些最容易受到犯罪侵害的群体以减少关键性

的风险因素；采取措施提高个人和社区自身应对犯

罪和暴力问题的能力，以此强化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提供经济、社会、文化和体育活动的机

会，采用有助于这些进程的方式对环境加以提升。

在宏观战略指导下和对本地情况深入了解的基础

上，将这些方法中的几种结合成一个系统计划—

所有方法都非常适合本地实施—比起仓促开展的

孤立的专项行动来，似乎更加有可能获得成功。

支持这种主体基础广泛的方法的首选机制通常

是合作伙伴机制。但是，若想全盘有效，合作伙伴

导言
INTRODUCTION

关系需解决一系列的运作问题，合作方要透彻地领

会合作精神。在提供有利的环境和框架来促进合作

伙伴关系蓬勃发展这方面，中央和地方政府可以发

挥关键作用。实现这种计划或措施的最好的制度结

构，可能就是要成功地将关键参与者纳入进来共同

工作，让他们不仅致力于从事这个计划，还要去探

索自己机构的主流工作可以为这些措施的整体成效

贡献什么。地方政府往往是这种架构的最合适的领

导人选。当地社区要尽可能充分地参与这些过程，

不仅仅是参与磋商，还要成为项目的发起者和实施

者。在地方层面，犯罪和暴力应对工作的一个基本

组成是能力建设。能力建设活动中采用的方法要让

主体基础尽可能广泛，并对专业团体、合作伙伴和

当地社区成员的能力建设需求做出回应。

从其他地方移植过来的理念可能非常有价值，

但需要仔细考量试图应用它们的环境的特殊性。不

能假定，曾经在世界上某个地方起作用的理念一定

会在其他地方起作用。不存在万能的解决方案，除

了仔细研究特定情况以确定最适宜的行动路径，别

无他法。

需要更加重视对犯罪预防计划进行评估，也需

要有更多公开的评估结果报告—包括那些暴露过问

题的地方。公民社会和独立的非政府组织（NGOs）
在这个领域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这样说是因为犯罪

和暴力预防领域所做的很多工作要么没有被评估，

要么以最为敷衍的形式被评价，要么宣布成功了却

没有多少证据支持这种说法。重要却经常被忽视的

一点是，宝贵的经验既可以从成功的工作中获得，

也可以从失败的教训中得到。

各种各样的国际援助可以帮助城市—特别是发

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中的城市—提升他们采取措施

有效解决犯罪和暴力问题的能力。直接援助应该是系

列举措的一部分，该举措还包括继续强化国际合作以

应对各类有组织犯罪，如贩卖毒品、军火和人口—

它们都具有跨国属性。一些案例表明，国际支持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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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特定城市来说极度重要。例如，来自美国的援

助已经成为近期金斯顿（牙买加）大量犯罪和暴力

追捕活动中的关键因素。同样，加拿大、荷兰和瑞

典在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的支持下，为非洲一些

城市建设“更加安全的城市”做出了贡献。

一类非常有帮助的国际援助方式是培训和人员

发展。在这方面的实践已经有了一些成功的案例。

例如，作为2000年以来对牙买加警察部队（Jamaica 
Constabulary Force）改革的帮助之一，英国政府为

其提供了大规模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国际警察协同

牙买加警察部队一起解决严重的犯罪问题。这种帮

助既包括了伦敦警察厅（Metropolitan Police）的官

员直接和他们的牙买加同行一起工作，也包括了伦

敦警察厅对牙买加警察部队提供的培训。牙买加警

察部队和英国的伦敦警察厅之间的关系表明，这类

建立在持续而非临时的基础之上的关系具有特别的

优势—因为它提供了持续改进的机会，而不是想

要获取短期利益。

“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更加安全的城市计划”

（The UN-Habitat SaferCities Programme）具有很大的

拓展潜力，特别是要让更多城市参与进来，以及在

可能的情况下帮助那些进展缓慢的城市，加速其对

犯罪和暴力问题的管控。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做法

可能是有用的，但重要的问题是资金来源，对于整

体计划和单个城市项目来说均如此。因此，进一步

的国际援助将具有重大价值。

强制驱逐是房屋/土地保有权无保障最为显著的

表现。每年，强制驱逐的受害人达到几百万，与这

种驱逐相关的人力成本相当惊人。被驱逐的人不仅

失去了他们的家园和邻里，也经常被迫放弃自己的

个人财产，因为他们在推土机和拆迁队破坏他们的

定居点之前很少会得到警告。在许多案例中，整个

拆迁过程的执行未经司法审查。强制驱逐造成了不

可避免的创伤：它们导致人身受伤；伤害了最脆弱

的人；使得受害者面临进一步遭遇暴力的危险。由

于被迫搬离了自己的工作地和收入来源地，拆迁户

经常会失去他们的生活资源。特别是被拆迁的妇女

们面临着独特的挑战，她们在强制驱逐的前、中、

后期都遭受了更多的暴力。妇女们还常常必须处理

好多种责任，成为处于强制驱逐和无家可归境地中

的孩子、病人和老人的主要照料者。

强制驱逐的所有这些后果与这本全球报告的主

题直接相关：从一系列人身安全，到职业安全和社

会安全，到家庭自身安全本身。拆迁导致的无家可

归对于人类治安的很多方面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因

此结束强制驱逐，是促进城市安全和保障战略的主

要组成部分。第十一章探讨了结合国际倡导的人权

和人类治安理念的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方法如何能

够在预防强制驱逐的实践中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现在，大量以及越来越多的国际法律，都在谴

责强制驱逐是对人权的严酷而系统性的侵害。虽然

如此，拆迁仍然是世界各地一项悲剧性的共同特

征。第十一章认为，保障房屋/土地保有权不能只是

狭隘地聚焦在产权上，并提出了一个更加适宜的词

汇作为关注的对象，即住房、土地和财产权利，或

称为HLP（housing,land and property rights）的权利。

这种方法将有助于防止排斥及不公正对待，或者是

对特定人口的直接歧视，如租户、合作居民、居住

和工作在没有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的非正式定居点

的人们、妇女、游牧民族、原住民和其他弱势群体。

在国际层面上，有四个突出领域需要特别给予

关注。第一，我们需要唤起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

的意识，去尊重国家和地方层面上已经实行的国际

法律。第十一章建议宣告全球暂停强制驱逐，以此

作为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方法。这种禁令就这些权

利的重要性发布了一种强烈的信号，能促进有关房

屋/土地保有权的权利保障的国际公开辩论。第二，

第十一章呼吁对强制驱逐案例执行国际刑事法。第

三，国际合作活动应该越来越注重对当地机构的支

持，特别是非政府组织和社区组织（CBOs），它们

在国家和地方层面积极地改进着大家对HLP权利的

认识。第四，正如第五章所说，迫切的需求是要确

保政府在监控居住权的逐步实现这方面，能够履行

他们的责任。针对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的全球监控

机制，要努力开发出相关指标，使得拆迁和HLP的
其他权利能够因此得到积极的鼓励和支持。

在国家层面，国家有义务尊重、保护和履行所

有的人权，包括HLP权利。“尊重”的义务要求各个

国家要避免去干扰权利的享有，比如国家进行专制

的强制驱逐。“保护”的义务要求各个国家要防止

第三方侵犯这些权利，比如地主或私人开发商。最

后，“履行”的义务要求各个国家要采取适当的立

法、行政、财政、司法和其他措施，来确保所有人

获得足够的住房。因此，尽管国家并不一定要求给

所有的人建造房屋，但他们不得不为此采取一系列

以人权法为基础的措施，包括积极的和消极的，其

目的是为了确保全面实现所有的人类权利，包括居

住权。

兼顾到HLP权利的原则，第十一章就发展住房

和城市政策需要考虑的因素，提出了一系列的具体建

议。这包括：在其他议题中采取防止居住歧视的措施；

停止强制驱逐行动；对生活在非正式定居点和贫民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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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人们，采用更快和更可支付的措施来保证其房

屋/土地保有权；保证国际法确定的国家义务被纳入到

国家法律中。如上所述，为了国家（地方的）政府履行

国际法确立的义务，以及制定针对所有人的房屋/土地

保有权保障计划，我们迫切需要就房屋/土地保有权保

障和强制驱逐进行更好的监控和提供更好的数据。

要注意的是，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主要不是关

心单个社区、家庭或个人享有哪些类型的使用权，

而是对享有这些权利进行的保障。即使是自由保有

的土地，也可能被国家打着“为了公共利益”的旗

号加以征用。正如第五和第六章指出的，我们存在

着一系列的房屋/土地保有权方式，它们可能（或没

有）提供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因此，生活在非

正式定居点或者由习惯或社区法治理的居民区，这

本质上并不意味着个人、家庭或社区将会被强行赶

出自己的家园和土地。必须认识到，没有万能的解

决方案来提供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这方面的挑战

往往会在不同的地点以不同的方式进行解决。根据

不同的情况，有许多保障房屋/土地保有权的形式可

以被采用，并且那些创新政策的优点也很清晰。城

市或地方层面很重要，因为拆迁通常是被当地政府

或其他地方角色所实施。因此，地方当局要在他们

的发展战略和规划中承认大家享有房屋/土地保有权

保障的权利，这至关重要。同样，在阻止拆迁的所

有努力中，扮演最重要角色的是那些地方层面的行

动。如前所述，本报告因此强调了对非政府组织、

社区组织，以及其他致力于提升房屋/土地保有权保

障和打击强制驱逐的组织的活动进行支持的重要性。

广泛的自然和人为灾害对城市与居民的影响，

已在这本全球报告的第四部分进行了阐述。目前，

各种行动正在国际、国家和地方层面上开展以减少

城市地区的灾害风险。第十二章就抵御城市自然和

人造灾害的未来前景探讨了关键的政策领域。

鉴于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多的人遭受灾害影响，

“减少风险”目前在不少国际框架和协议中被确定

为重大问题。最基本的国际框架是《千年发展目标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MDGs）》。虽然它没

有设定减少灾害风险的千禧目标，但是这份框架认

识到，未将减少灾害风险的内容整合进城市、国家

和区域发展政策中会破坏开发收益，从而阻碍其他

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减少灾害风险还在《人居议

程》（the Habitat Agenda）和《减少灾害风险》（the 
Hyogo Framework）这两个国际城市发展框架进行了

强调。这样的国际框架很重要，可以引起多边和双

边捐助人以及国际上公民社会的参与者对减少灾害

风险的关注。它们在国家和城市层面上，还有助于

宣传和引导减少灾害风险战略的开发。此外，政府

需要从国际社会获得援助，以资金、数据和信息、

专业技术的形式来建立或改善他们的灾害风险减少

系统。减少灾害风险的国际援助不应该像过去那

样，主要集中在灾后恢复和重建工作上，而是也要

关注长期发展目标。

如果在国家层面对第十二章确立的大量政策加

以采用，可以支持城市层面的风险减少计划及其实

施。特别重要的是，减少灾害风险要在国家发展以

及扶贫政策和规划中成为主流内容。在引导政策制

定以减少风险的过程中，对灾难趋势和影响的认识

是其基础。因此，政府需要通过增加投资，必要时

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来提高对风险、危害和脆弱

性的评估和监测能力。尽管不是各个国家都一样，

但技术创新极大地改进了这种评估。参与式技术提

供了独特的机会来生成有关风险、脆弱性和损失的

基本数据，它们是不可能从集中式数据库中获得

的，如许多低收入国家的数据库。除了帮助政策制

定，评估数据应该融入国家计划中，这些计划旨在

通过公共教育和信息项目建立起文化意识和安全文

明。利用教育系统来提高减少灾害风险的意识和技

能，可以特别有效地降低灾害损失。

政府也应该建立和加强国家及地方的早期预警

系统。文化和语言的多样性或社会经济的不平等，

可能导致一些人被排除在预警信息之外，并无法获

得如何应对灾难的建议。在脆弱性和风险评估中让

当地社区参与进来，可以促进早期预警信息的传

播，并因此加强基层防范。事实上，能够让相关的

地方角色全面参与的参与性和包容性战略，应该同

时在国家和城市层面上用以指导风险减少活动。以

人为本的早期预警系统，能将识别危险来临的专业

技术意见与本地的专家意见集合在一起，这对传播

早期预警信息和促进预防措施来说是十分珍贵的。

使用社会接受的通信媒体来发布预警信息特别有

效。此外，来源于早期预警系统的知识应与基层行

动计划联系起来，这样可以在面临灾难时实现及时

的响应和资金动员。

如第十二章强调的，城市当局在包罗万象的国

家政策的赞助下，可以实施一系列策略来降低灾害

风险。降低灾害风险应该成为城市规划和管理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尽管这并不容易。关键的制约在于

城市层面缺少执行法规和实施计划的能力。专业训

练和工作实践的不同，以及长远发展和短期应急之

间差异巨大的财政预算，也阻碍了这方面的进步。

跨学科和跨部门的培训、研究、合作伙伴关系可以

增强城市层面的实施能力。在减少灾害风险中的举

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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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中纳入私营部门，可以进一步增强城市当局减少

灾害损失的能力。

土地利用规划是一个特别有效的工具，城市当

局可以采用它，通过调节人类住区和基础设施的扩

张来减少灾害风险。有依据的城市层面的土地利用

规划需要精确和最新的数据，这在许多地方是缺

乏的，尤其是在那些人口和非正式定居点迅速扩张

的地区。技术创新可以帮助弥补一部分这方面的问

题。参与式规划为将土地利用规划扩展到非正式定

居点和贫民窟提供了机遇。例如，参与式GIS可以

用来识别更加微妙的引发脆弱性或风险的地方场所

特征。

在城市中，设计抗灾型的建筑和基础设施，可

以从自然和人为灾害中挽救出很多生命和财产。在

专业技术知识方面，要取得这一目标是可行的，但

如何实施是一个重大挑战。在建筑设计和项目管理

中，如果把减少灾害风险整合进来，就可以提高建

筑物和基础设施的安全标准。工程师、工匠和公众

之间的合作有助于促进当地的抗灾建设。在相关学

术和培训课程中强调灾害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可以

潜在地提升设计和施工的安全性。即使最初的设计

或施工方法并不健全，改造翻新为达到安全标准提

供了可能。在城市定居点快速现代化的过程中，本

土设计不应该被抛弃，因为有价值的安全建设技术

可能会在这一过程中丢失。

最后，重建工作需要平衡一系列的竞争压力。

最难调和的是快速提供基本需求的要求与更耗时的

“重建更美好”的目标之间的矛盾。这种紧张局势

在避难所的重建中特别明显。建立更好的人道主义

者和开发参与者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是最有可能

跳出这个僵局的办法。如果要让人道主义行动者将

开发计划整合到他们的工作中，适当的预算和机构

改革是必要的。清晰的法律框架也应该到位，以避

免由城市政府、地方角色、捐赠者和人道主义机构

引起的不协调和分散行动。促进家庭和社区经济复

苏的创新金融项目很有必要，如小额信贷或微型保

险，它可以避免国际人道主义援助可能带来的消极

影响。在城市层面调动闲置潜能，如医疗库存和临

时住宿，可以提升救灾及恢复工作。

事实上，报告第五部分中所有的三章，都对第

二章讨论的弹性提出了具体的途径。很明显，在朝

着更安全、更有保障的城市目标努力的过程中，全

球报告探讨的在不同层面进行的努力必须，且往往

同时，解决一系列其他领域的问题。犯罪和暴力不

能单纯通过聚焦于更多的警察或更多的监狱加以解

决。同样，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不能只是通过提

供地契来解决；如果所有的努力都集中在灾害响应

上，人们也无法抵御自然和人为灾害。更安全、更

有保障的城市只能通过综合性的措施来实现，这些

措施同时整合了制度和政策发展、国际和国家法

律，以及包括公民社会在内的所有潜在利益相关者

的贡献。



本章的主要目的是在第四章讨论的政策基础上，

针对城市地区如何应对犯罪和暴力，探索一些最为

有用的方法。因此，本章分为五节。第一节探索了

第四章确定的应对犯罪和暴力的六组政策的潜力。

第二节考察了新兴的政策趋势，第四章也已确认了

它们的未来效用。第三节研究了实施已确认的政策

的关键问题，因为很明显，这个领域的核心挑战是

需要找到有效的方法把政策付诸实践。在讨论联合

国人类住区规划署“更加安全的城市计划”的未来

时，出现的一些关键问题将在第四节探讨。最后一

小节明确了十三个主要建议，揭示出这一章的结论。

持续作出重要政策回应的领域
SCOPE FOR THE CONTINUING DEVELOPMENT OF 

KEY POLICY RESPONSES

第四章确定的应对城市地区的犯罪和暴力的六

组政策：

1	  通过有效的城市规划、设计和治理加强城市安

全与保障；

2	 提高城市安全与保障的社区途径；

3	 加强正式的刑事司法和治安；

4	 减少风险因素；

5	 非暴力解决冲突；

6	 强化社会资本。

针对这些政策有效解决城市地区的犯罪和暴力

的潜力，下面进行了更加详细的讨论。

通过有效的城市规划、设计和治理加强
城市安全与保障
Enhancing urban safety and security through 

effective urban planning, design and governance

第三章和第四章表明，糟糕的城市规划、设计

和管理是与犯罪和暴力相关联的因素。犯罪发生的

地点应该成为规划和城市设计过程的兴趣点，这种

观点与主流观点比起来，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想法。

之所以如此的原因是，这个领域的工作通过操控物

质环境，要么有可能减少犯罪机会，要么可能创造

这类机会。世界一些地方积累的经验表明，作为设

计过程的组成部分，试图通过操控物质环境来减少

犯罪机会，这在打击犯罪和暴力方面可能是非常有

效的潜在力量1。

 在新的和已有环境中预防犯罪
Building crime prevention into new and existing 

environments

要实现这一目标通常有两种主要方法：在新开

发的设计过程中考虑犯罪预防；以及重新审视那些

有问题的建成环境，对这地方重塑有可能减少它们

正在经历的犯罪问题。通常，人们对后面的这个方

法比起前者关注得要少。但是在大多数社会中，被

考虑的新开发的数量比起已有开发来，规模要小

得多。因此，注意力不应该只放在新的开发上。然

而，从预防犯罪角度来看，进行正确的新开发很重

要，这源于三个原因。首先，开发地区的居住者要

在漫长的时期中经受犯罪问题，这可能是决定开发

的公众满意度（或不满意度）的一个重要因素。第

二，引发高水平犯罪活动的开发也可能给警务服务

造成压力，这显然是一种公共成本。第三，更新改

造难免会是一个受到一些限制的过程；因此，重新

审视开发，纠正其错误不仅是昂贵和具有破坏性

世界上一些地

方的经验表明，试

图通过操控物质

环境来减少犯罪

机会……在打击犯

罪和暴力方面可

能是非常有用的潜

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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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它也不太可能实现从一开始就正确地实现建设

所能带来的成功。

这使得通过有效的城市规划、设计和治理提高

城市安全成为一个有力的途径。但是，实现这种途

径与成功地构建可采纳这个途径的系统和程序，是

两件不同的事情。还应该认识到，它只是犯罪和暴

力斗争中的一部分，要看到其他方法的作用，而不

是将之作为万能的灵丹妙药。但从表面上看，努力

保证开发过程不给未来犯罪提供机会以及持续地配

合警方2，似乎是很有潜力的做法。因此，世界范围

对它的关注看起来一直在增长，这并不值得奇怪。

 带着犯罪预防的思维进行设计
Designing with crime prevention in mind

也许，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最基本的要求是，

在设计过程的一开始，就要考虑创造的建筑和空间

被犯罪使用的可能。换句话说，设计不应只是关于

美学和功能创造，还应该思考人们如何安全地占领

和使用空间，以及罪犯为自己的目的可能如何滥用

它。这或许是一个正确的思考起点，而不是在规划

流程中才开始思考犯罪问题，因为规划过程本质上

设计不应该只

是关于美学和功能

创造，而是……关

于罪犯可能会为了

自己的目的如何滥

用它

是要对开发设计加以处理—这些为开发进行的设

计通常不只是已被完整地制定出来，而且还承载着

实质性的建设任务。因此，如果规划系统的作用实

际上是试图在一个相对较晚的阶段，在开发者脑海

中已经形成的过程中进一步加入设计思考来获得满

意的结果，那么它将会面临艰巨的挑战。所以，假

如设计过程考虑了基本原则中的安全事项和犯罪滥

用空间的可能性，这样的出发点将非常可取，而且

也应当如此。正如下文阐明的那样，这也是为什么

有效的规划政策不仅要表明他们会对从犯罪预防角

度来看不太满意的设计做些什么，还要确立他们希

望开发人员和设计师考虑的犯罪预防的基本原则，

以减少其提交不满意方案的可能性。

我们不能假定这种方法必然会得到所有设计师

的全面欢迎，尤其是，如果设计师认为这限制了他

们的设计自由和创造力，或者挑战了他们坚决支持

的特定城市设计观点时。当中的一些观点无疑是有

争议的3，仍要通过许多有证据支撑的工作才能解决

这些争论。然而，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已被

研究出来，那就是，不去要求设计师采用特定的设

计观念，而是要求设计者就什么是住宅盗窃的关键

问题进行战略性思考（参见专栏10.1）4，并以此作

为他们设计方法的组成部分。对许多设计师而言，

这个方法比起那些被设计师们认为是呆板和制约性

的标准规范或导则来，更容易被接受，因为它让设

计师把针对这些问题提出适当的解决方案，作为设

计过程中的一种责任。

说服设计师和开发人员将犯罪预防作为设计过

程的一部分加以思考，将会是一个巨大的进展，因

为已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在过去的一些开发中，犯

罪可以认为是在无意中被设计了5—“无意中”是

因为设计师在他们的相关设计中根本没有考虑犯罪

预防，而不是说他们积极地将“犯罪设计进来”。

当然，今天有一种说法就是，既然我们对设计和犯

罪之间的关系有了更多的了解，这种无知当然不再

能被接受。6安全使用建筑和空间以及减少犯罪的机

会，现在需要成为基本设计构思的一个组成部分。

 带着犯罪预防的思维进行规划
Planning with crime prevention in mind

规划系统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可以通过政策和实践促进有关犯罪预防的思考，并

发挥规划系统对开发的控制作用。第四章表明，规

划系统这样进行思考还只是相对近期的事情，这方

面远未成熟。例如，专栏4.3展示了英国规划系统

如何在11年时间中分多个步骤发展这种思考。即便

如此，围绕规划师可以获得的导则，以及对规划社

 专栏10.1  应对住宅盗窃及相关犯罪的设计策略
 Box 10.1 Design strategies to tackle residential burglary and related 

crimes

Barry Poyner指出，英国的记录表明有四种主要类型的犯罪影响了住

宅开发，设计师应该找到策略来解决这些问题：

盗窃—阻止人们试图闯入住宅的策略。这里，设计的关键挑战是

防止窃贼将住宅选作入室盗窃的目标，特别要保护好住宅的背面，因为

大量盗窃活动是通过房子背面进入住宅的。

汽车犯罪—选择安全地点停放汽车的策略。这里，设计的关键挑

战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在有保护边界的区域内设置停车场地，如果没

有则需寻找安全的替代方案。现有的证据表明，从盗窃汽车和车内盗

窃这两方面来说，与小巷步行网络相连的独立停车区域可能是最不安

全的地点。

家庭周边的盗窃—保护房子前面、花园中的物品、小棚屋和停车

库的策略。这里，设计的关键挑战是要考虑其中的每一个要素，而不是

将所有要素看成是一个单一问题的组成部分，因为每个要素的位置都带

来了自己特定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特别重要的问题通常是对财产所

在地块的边界采取的保护方式。

犯罪破坏—减少恶意破坏财产的策略。这方面的适宜策略的有关

证据目前并不完善；但是很明显，一个关键问题是那些可能被儿童或年

轻人使用的开放空间与房前空间之间的关系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

需要提出一些想法来分离这两种功能，也许通过绿化，也许通过住区街

道或人行通道。

资料来源：Poyner, 2006, pp99–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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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如何充分执行导则的怀疑等，仍然存在着争议7。

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规划系统只是在近期才成为

城市治理的工具，它要努力克服资源有限和技术人

员不足等问题来应对大规模发展的压力。面对这种

情况，许多规划师自然会觉得被要求考虑犯罪预

防问题，是施加在他们身上的另一种他们不想要的 
压力。

然而，规划肯定要关注城市生活的质量，以及

应对城市生活规模造成的压力。从这个角度来看，

思考规划如何能有助于预防犯罪是很重要的，因为

对公民反馈意见的研究提供了充足的证据证明犯罪

和安全是居住邻里的首要任务，尤其是对于那些城

市贫困人口居住的地区。8这个问题无疑对规划师、

他们的专业机构和规划教育过程提出了一个挑战，

因为犯罪预防还没有在规划对话中得以强调。然

而，它也是对城市治理的一个挑战，因为如果要让

规划对犯罪预防规划系统发挥充分的作用，那么规

划结构需要正确地建立和获得，规划人员需要被恰

当地训练，政治进程需要在执行这些任务时支持规

划系统。

 规划政策和实践中的犯罪预防：英国的案例
Integrating crime prevention within planning 

policy and practice:The British example

在大多数规划系统中，有效的行动链中的一个

重要步骤是创建规划政策工具，规划师可以带着行

动能获得支持的期望持续地采用这些工具。最常见

的创建适宜工具的驱动力来自于将犯罪预防规划的

基本政策写入发展规划和相关文档中的需求，因为

它们决定了规划师该如何处理提交上来的开发申

请，并将规划系统期待的内容传达给开发社区。

英国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两种可供借鉴的方法来

开发这种工具。首先，它展示了规划师和建筑事务警

官（police architectural liaison officers）（他们是警察服

务部门的工作人员，负责对与物质建设相关的犯罪预

防问题给出建议）之间的高度结构化的关系集合，这

意味着规划部门在制定开发决议时，有一个来自警方

的输入过程。第二，有一系列建议文件从国家和地方

政府层面上设定了将城市安全视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一个整体要素时，规划系统要努力完成些什么。可持

续发展是英国规划体系最主要的目标。9所有这一切

并不意味着英国系统已经解决了在规划中如何整合犯

罪预防这个问题，或者即使是，也不意味着英国系统

能够被移植到其他地方。相反，这个案例说明的是，

英国规划系统已经在这个领域做了比其他人更进一步

的工作，因此该系统包含了可以为其他地方提供借鉴

的有用的工具和方法。

 将城市安全整合到规划和服务提供中：联合国

人类住区规划署“更加安全的城市计划”的案例
Integrating urban safety within planning and 

service delivery:The UN-Habitat Safer Cities 

Programmes example

这种性质的方法也是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更

加安全的城市计划”的一部分。在许多案例中，这个

方法的起点是必须认识到现有的城市治理结构在之前

没有做过太多此类工作。因此，引入新的程序和实

践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会带来技能、资源、员

工培训和发展等重要问题，以及引发关于规划系统

的优先事项的讨论。在“更加安全的非洲城市计划”

（Safer Cities Programmes in African Cities）中取得的

经验基础上，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已经确定了一

系列的规划、设计和市政服务计划（详见10.2）。
专栏10.2总结的各种活动，就可能采用的举措

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点拨，它们被列举在与这些活

思 考 规 划 如

何能有助于预防

犯 罪 是 很 重 要

的，因为有充足的

证 据 证 明……犯

罪和安全是居住

邻里的首要任务，

尤其是对于那些

城市贫困人口居住

的地区

 专栏10.2  “更加安全的非洲城市计划”中的城市规划设计和
市政服务措施
Box 10.2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and municipal service, delivery 

initiatives in Safer Cities programmes in African cities

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的规划、设计和市政服务举措按照七个大标

题进行了分组，每个例子中的关键行动总结如下：

	  将安全原则整合到对邻里、公共场所和街道家具的规划或改造中，

包括为混合使用（包括在某些情况下的用途的多样性)和活力、标

识和物质通道、视觉和照明、使用频率和获得帮助，以及安全审查

和规划。

	  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机制来监视街道、设施和公共空间，包括中央

电视台和各种类型的巡逻（通常是通过社区组织而不是警察）以及

一些激励措施，这些措施可以增加人在全天的出现，强化同私人安

全服务提供商建立的合作伙伴关系。

	  对邻里进行设计和干预，包括照明、访问道路、清洁和废物清理、

清除废弃车辆、消除涂鸦、维护和修理街头设备。

	  市场和公共途径的管理，包括更新、集成和实施市政章程，特定地

区的城市更新，以及与零售商和小贩协会进行互动和对话。

	  交通和停车的管理，包括更新、集成和实施市政章程，专门小组和

车卫队，以及意识普及运动。

	  酒吧的监管，包括规定开门和关门的时间，对青少年的出入和举行

的活动进行周期性控制，强化所有者的职责。

	  家庭和邻里的治安，包括安全措施的意识普及活动、向房主和租户

提供技术援助、邻居之间的监督和相互帮助、邻里守护活动以及提

供帮助。

资料来源：UN-Habitat, 2006e, p33



第五部分：迈向更安全、更有保障的城市240

动主题关联的环境管理工作的大类别之下。这种举

措取得了怎样的成效以及它们可以在什么情况下被

广泛采用，对此进行评价的结果是至关重要的。其

他城市可以从这些信息中得到启发，从而设计自己

的计划。一些早期证据表明，这些方法在非洲城市

已经开始起到减少犯罪，或者至少是维持犯罪不再

增加的作用。10但是，还是有更多的东西有待了解，

不仅要知道表现出来的情况是怎样的，还要知道为

什么会如此。然而，这个清单在广度上并没有全面

展现出环境管理举措在应对犯罪和暴力方面所能做

出的贡献。

 通过预防犯罪的规划设计系统为人们改善场所
Improving places for people through crime 

prevention design and planning systems

城市规划系统以一种重要的方式对更加广泛的

环境管理过程做出了贡献，它们就如何为人们改善

场所，提供了战略性的思考机遇。如果处理得当，

这种过程有潜力在专栏列出的条款方面发挥相当大

的作用，特别是如果它们能够成功地鼓励设计过程

从一开始就思考犯罪的预防。要做到这一点，一个

关键步骤是发展出适当的犯罪预防规划的政策和实

践。这是对规划师个体和集体的一项技术挑战；然

而它也是对城市治理的一个重大挑战，因为要实现

这个潜力，得到适当资助和支持的规划系统必不 
可少。

有明显的证据表明，世界上的一些地方已经在

这个方向上采取了行动。11但是，在规划系统应对世

界上许多地方接下来几十年的城市化浪潮的挑战之

中，如果要全面整合这些内容，那么变化的速度需

要加快。这不仅仅是一个针对发展中国家的问题，

因为很明显，东欧的转轨中的国家仍有一段路要

走，才能赶上欧盟其他地区所做的工作，从而在这

个领域建立起欧洲的标准。12

提高城市安全与保障的社区途径
Community-based approaches to enhancing 

urban safety and security

第四章认为以社区为基础的途径有两种主要类

型：在一些地方，社区不是项目的领导人，而是

以各式各样的方式来参与项目；另一些地方，项

目背后的驱动力本质上是社区，公共部门扮演的

是授权的角色。与公众一起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

的正式责任，用法律对其加以规定或者用影响地

方政府和其他公共机构的实践来实现—虽然没

有可靠的数据，前面这种方式以及它的许多变形

是更加普遍的。比起发展中国家来，这种模式更

城市规划系统

以一种重要的方式

对更加广泛的环境

管理过程做出了贡

献，它们就如何为

人们改善场所，提

供了战略性的思考

机遇

典型地出现在发达国家13。在发展中国家，国家在

地方层面促进公众参与的作用似乎还没有得到充

分的实现。尽管如此，这两个大组都出现了广泛

多样的实践，并受好些因素的影响。因此，在社

会之间进行有意义的比较并不容易，在许多情况

下，更加有用的方法可能是考察一个单独的社会

和城市，看它们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发展出自

己的思维和方法的。

 改变以社区为基础的途径
Changing community-based approaches

在这个讨论中，还有另外两个重要的要素。其

一，要认识到以社区为基础的途径可能会随着手

中的项目而发生变化。例如，一个在大城市追捕

犯罪和促进公共安全的长期战略，与一个在特定

地点和特定时间点将被实现的单个项目，是非常

不同的东西。在前一种情况中，共同点是由公共

部门机构来领导，也有可能采用合作伙伴关系的

运作方式，社区扮演的角色基本上围绕着信息提

供和草案咨询。即便这样，社区代表也可以发挥

更加积极的作用，利用他们作为合作伙伴成员的

身份，提出问题并促进来自于社区内部的想法的

形成。对于一个特定的项目，想法有可能起源于

社区，由扮演主要角色的社区成员来实现，公共

部门机构的作用是提供支持。虽然，这两种情况

还有很大的余地去发展关键角色的作用，并将每

一个特定措施都视为是一次可以促进其未来发展

的学习机会，但是两种途径都可以完美地适用于

特定的情况。

 社区类型、兴趣和多样性
Community types, interests and diversity

另一个关键因素是社区本身的性质。关于如何

定义社区，存在着海量的讨论。首先，要考虑到许

多城市的流动人口结构，而不能像地理上的定义那

样认为它是固定的。对此的另一种看法认为，不能

仅仅考虑地理社区，还要考虑利益社区—这很可

能与按照居住地点定义出来的社区不相一致。一个

例子是年轻人的劳动就业发展机会，它很可能会超

出特定的地理边界。然而，我们可能非常有必要去

留心那些青年失业率高的地区，这些地区存在着年

轻人将走向犯罪的重大风险。

许多文化或体育项目也是这样的，因为它们通

常只能在有限的位置提供设施，但却吸引了来自广

泛地区的用户。即便以居住地点来进行考量，这些

区域的社区也并非总是同质的。同质社区不总是表

现出一致的意见，因此重要的是要建立起一定的程

序，避免只是依赖少数人来确认什么是“社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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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因为他们只能代表社区的一部分。所有这一切

都意味着，不要采用过于简单化的“社区”观点，

而是要了解它的多样性，并确保经常出现的不同观

点和利益不会因为这种简化的过程而被蒙蔽。考虑

社区干预的形式时，所有这些因素都需要仔细考

虑，包括公共部门的角色是作为发起者，而不只是

起到授权的作用。

很明显，在提高城市安全与保障的社区方法范

畴中，存在着相当可观的机会来推进有益的发展。

这就需要我们看到机遇而不是问题，还必须贴近现

实—也就是要恰当地了解当地的情况。确定当地

社区有能力去实现的东西，然后批评他们未能挖掘

潜力实现这些理想，这样做是没有意义的。不过，

非常有意义的是要认识到社区功能不是静态的，而

是可以通过适当的培训、信息开发、支持和机会来

得以发展。因此，开发社区能力的计划需要与同时

期的社区参与计划一起进行。特别是，如果方法的

部分阶段是要发起直接的社区行动，而不是关乎于

信息和咨询，那么尤为重要的是，私营机构和合作

伙伴要学会去信任社区，愿意与他们作为平等的伙

伴进行合作。

社区基础上的干预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鉴于犯罪和暴力的属性，一些人认为它们不是

适合在社区层面上进行处理的问题。例如，警

察可能不愿与社区和广大公众共享有关犯罪的

数据或者是他们的业务，因为他们害怕这些信

息可能被滥用。

	  社区本身在看待犯罪和违法活动上可能有自己

的观点，它们可能不会完全符合法律给出的定

义和分类。事实上在许多社区，正式、非正

式、合法和非法活动之间的界线是模糊的。在

采取任何有意义的行动之前，需要找到一个衡

量的共同点。

	  重要的治安问题可以动员社区采取行动，但这

可能不会成为持续的动力，因为问题解决了之

后，社区可能就会将注意力都转移到其他问题

上。因此，重要的是要将治安和预防问题纳入

到更广泛的社区议程之中，并将它们与服务提

供、管理服务和社区总体发展结合起来。通过

这种方式，这方面的工作能够持续下去，并随

着时间而调整。

	  最后，城市战略需要了解社会机制，并且知道

社区可能已经采取了独立，甚至是和官方实践

相矛盾的知识，来解决那些有关犯罪和暴力的

风险因素和脆弱点。因为他们有巨大的潜力来

帮助实现整体安全，这些机制需要被描述、讨

论和评估。

事实上，作为首当其冲的对象，社区不仅拥

有直接的犯罪和暴力方面的经验，它们通常也了

解当地的动态和风险因素，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

至关重要的观念和机制。这也就是说，通过减少

漏洞和处理风险因子，社区在犯罪预防中扮演着

关键的角色。

 社区安全的方法：多伦多和金斯顿
Community safety approaches:Toronto and 

Kingston

前一节描述的一个很好的方法例子是通过多

伦多社区安全策略中的社会发展来预防犯罪，这

总结在专栏4.7中。这里有几个个体项目的实例，

其中的政策、金融和行政框架实际上是提供给基

于社区的计划的，但是这些计划本身来自于社

区。例子包括：

	  青年机遇计划：在“青年就业”（Jobs for Youth）
中，政府给以社区为基础的组织提供资助，帮

助其运行针对优先社区的青年的暑期就业项目；

	  青年挑战基金，它支持生活在多伦多13个“高

危”社区中的人们提出的社区安全想法，并鼓

励社区组织申请资金来实施这种性质的项目；

	  基层/社区青年服务，支持非营利社区机构针

对“高危”社区的青年，来实施项目和提供

服务。

在金斯顿（牙买加）也有局部具备这些特征的

项目例子，第四章描述的“自上而下”的项目中伴

着这样一些计划，设计它们是为了鼓励当地社区

在该城市的一些地区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以

解决那些导致高水平犯罪和暴力的问题。例如，在

Fletchers Land社区，主要的努力是鼓励更好的家庭

教育，挽救那些被认为是破裂了的家庭价值观。这

项倡议的成功导致城市的其他地方对其进行复制。

同样，在金斯顿曾因波动性而闻名的Grants Pen社
区，通过一系列的项目在减少犯罪方面取得了重大

进展，其中包括强调以年轻人为对象来创建和使用

体育机会的项目。在这两个案例中，正式项目在提

供设施或机会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当地社区也

在确定这些设施和机会如何被利用上并发挥了主要

作用。14

当然，也有可能超越这个，对以社区为基础的

倡议采用一种完全开放式的途径。然而很少有这样

城市战略需要

了解社会机制和社

区知 识， 社 区 采

用这些知识 来解

决 那些有关犯罪

和暴力的风险因素

和脆弱点

社 区 不 仅 拥

有直接的犯罪和

暴力方面的经验，

它们经常深受其

苦，而且它们通常

也了解当地的动态

和风险因素，以及

解决这些问题的

至关重要的观念

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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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例子，因为相对于问题的规模来说，社区安全倡

议可用的资金常常很少。更加重要的事情是，哪怕

控制资金的组织不准备对基于社区的倡议采用结果

开放（open-ended）的对待理念时，他们也应该要愿

意聆听来自社区源头的想法。

强化正式的刑事司法和治安
Strengthening formal criminal justice and 

policing

尽管，应对犯罪和暴力的最为明显的趋势之

一是从单纯依靠警察和司法，转移到开发一些基

础更加广泛的方法上，但这并没有减损原有措施

的重要性，即在社会中强化正式刑事司法和警察

系统—这可以被认为是问题的一部分。迈向基

础更为广泛的方法，不应视为是减少了警察和司

法的重要性，而是去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对

犯罪和暴力的斗争需要涵盖范围更加广泛的方

法。重要的是，要把这些更为传统的要素当作是

当代综合方法的一个整合的部分，而不是孤立在

其外。

 一个改变警察文化的案例：中国香港
An example of a changing police culture: Hong 

Kong

中国香港警察的工作转向更加关注社区和发展

社区服务文化（参见第四章的专栏4.8），这提供了

一个诠释这些现象的互相依赖特征的有趣图示。这

里，对社区治安—现阶段社区治安被世界各地的

警察部队大力推进15—的特性和作用途径的讨论，

被主要的政治变革所掩盖，即中国香港从一个殖民

政府的遗留物转向重新融入中国，进而认识到中国

香港在某些重要方面与中国的其他地方不同。

同样清楚的是，这个变化过程并不总是以一

种线性或有序的方式发生。它包括了重要的阶

段：在这些阶段中，公众对过去已做过的事情的

反应塑造了事件的发展；在不同的时间点，关键

人物的观点对思路的低迷和涌动产生着影响。它

还是一个历时悠久的过程。显然，这个故事的要

素是基于中国香港的特殊环境，但它还是对这类

特性的过程机制提出了其他地方可以借鉴的有用

经验。特别是，这个案例研究说明了在警务服务

内部以及它工作的社区中获取人心的流程的重要

性。这可能是这种变化过程中最困难和最拖延的

要素之一。如果变化是被合理地制定出来然后投

入有效的实践中，在这种情况下，获取人心的过

程是至关重要的。

应对犯罪和暴

力的最为明显的趋

势之一是从单纯依

靠警察和司法，转

移到开发一些基础

更加广泛的方法上

 警察和司法系统变革中的抵制和无能为力
Resistance and the inability to change in police 

and justice systems

为什么警察和刑事司法系统的改变，需要成为

解决犯罪和暴力问题的综合举措中的一个整合的组

成部分，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对所面临的问题的

诊断常常表明在实践中，是操作上增加了困难。联

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对“更加安全的非洲城市”的

经验评述中，有三个段落对此进行了很好的总结：

警方历来更加重视重大犯罪，花费力气

去解决残酷的社会问题和矛盾。警察通常反

对引入改革，这源自于文化变革的阻力、为

机构提供的培训不足和缺乏透明度。

司法系统也被质疑为无法有效地处理城

市犯罪。想有效处理文件时的无助、缺乏资

源、在某些情况下缺乏透明度、无数不可能

实现的法律、缺少可替代的解决方案，所有

这些都说明了司法系统内部无效的原因。在

非洲，等待审判的犯人的数量是被告发人数

的两倍。这个数量在拉丁美洲是一样的，其

他地区则低得多。这说明了其司法系统的缓

慢节奏和缺乏效率。

监狱，除了少数现代和实验性的监

狱，可以被认为是违法者进行犯罪技术培

训和网络开发的学校。16全球的重复累犯率

超过了60%。但是，尽管有证据表明监狱

的犯人修复功能是失败的，但在很多人眼

中，它们仍然维持着其象征价值，被渲染

成一种简洁的解决方案和明晰的犯罪应对

手段。这就像非洲佐证的那样，它们的监

禁比例和拉丁美洲类似，但高于世界上其

他地区。17

鉴于这个论断，不足为奇的是，更加安全的

非洲城市项目的一个重要组成内容是试图解决这

些问题。专栏10.3总结了在这方面已经采取的不同

行动。

 公众对警察和司法系统的信心的重要性
The importance of public confidence in police 

and justice systems

除了专栏10.3总结的专门行动带来的直接好处

之外，广大公众也自信地认为警察和刑事司法系统

将正确地处理好它们的职责，因此他们对公共安全

的贡献将是有效的。在本全球报告的案例研究中，

有明显的证据表明这并非总是如此。例如，莫尔兹

比港（Port Moresby）的案例研究表明警察和刑事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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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系统的公共信誉很差。这种情况因为好些原因，

包括：经常可见到的警察暴力行为；除了提供先进

的犯罪培训之外，起不到任何作用的失败的监狱系

统；解决城市不断升级的犯罪问题的失效。

为此，若想要让这些系统在应对莫尔兹比港的

犯罪和暴力问题时起到关键作用，需要促成这些系

统的“现代化”18。这类项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是解决现存的腐败问题，因为人们普遍认为，腐败

行为会让罪犯免受逮捕和判刑，或获得比实际情况

更宽容的处置，这对警察和刑事司法服务的公众信

任和信心是一种侵蚀。在信心和信任度显著偏低的

地方，所有行动的一个重要组成内容，就是逐步去

挽回这种信任和信心—因为没有公众的支持和信

任，警察和刑事司法系统很难有效地运行。

需要注意的是，警力强化项目还应该解决警察

的福利问题和改善他们糟糕的服务条件，发展中国

家特别如此。例如，在阿富汗的喀布尔（Kabul），
警察的平均收入是每月15美元。19同样，在非洲国

家如尼日利亚、肯尼亚和加纳，警察的收入也很微

薄，且往往缺乏适当的装备来履行其职责。在诸如

博茨瓦纳（Botswana）、莱索托（Lesotho）、斯威士

兰（Swaziland）、南非和肯尼亚这些国家中，警署

成员不幸免于全国流行的艾滋病毒/艾滋病。此外，

大多数警察住所的生活条件是骇人听闻的。因此，

尼日利亚警署的初级军官在2002年威胁说要举行罢

工，通过施压来改善工作和服务条件，这类现象对

观察者来说已不足为奇。

 向先例取经、寻找资源和为社区的安全变化

设置优先级
Learning from initiatives, finding resources and 

setting priorities for community safety change

对于未来行动，专栏10.3中总结的材料突出了

两点。首先，它阐述了不同城市的很多项目，其中

至关重要的是：在评估这些已采用的措施时，要公

开那些能够从中获取的经验，这样其他城市可以看

到在什么情况下哪些做法起到了很好的成效，并依

此开展自己的实践。第二，专栏10.3中罗列的许多

行动需要额外的资源来使其运行，其中一些和现有

资源的优先使用权相关。这仍是一个机会成本的问

题，即花费在一件事情上的时间不能用于做其他事

情。因此，警察和刑事司法系统的领导和高级管理

人要充分参与到社区的安全策略辩论中，成为合作

伙伴制度中的积极成员，并去塑造这类制度安排，

积极寻找可力图推行的内容—即认识和审视如何

利用现有资源的必要意义，以此找到可以进行有效

的资源投入的途径。

所有这些都与优先权相关，经验表明，比起身

处其外来，如果领导和高级管理人能积极参与到齐

心协力制定及实施社区安全战略的过程中，就能更

加容易地对警察和司法服务的优先权施加影响。这

也同是否愿意实验和尝试新的事物有关，尤其是在

证据或认知显示传统做法可能会导致客观问题时。

作为综合性计划的组成部分，当其他人愿意进行实

验和尝试新的事物时，警察和司法服务中的领导和

高级管理人若能更加积极地去看待这种情况，这是

很好的。

 监禁和累犯带来的挑战
The challenges of imprisonment and recidivism

管理监狱的政策和做法的价值观念和资源，

以及确定犯人因哪种犯罪该被送到监狱去的法

律，通常被国家而不是地方层面所掌控。作为最

为重要的政策领域之一，中央政府可以借助它来

推进城市罪犯的追捕措施。虽然在一些国家，通

过改善监狱条件和把更多重点放在犯人改造上，

监禁和累犯的问题正在被解决，但是其争议的特

殊要点在于：监狱仍然可以频繁而又轻易地沦为

警力强化项目

还应该解决警察

的福利问题和改

善他们糟糕的服

务条件，发展中国

家特别如此

 专栏10.3  “更加安全的非洲城市”项目中加强正式刑事司法
和警力的行为
Box10.3 Actions to strengthen formal criminal justice and policing in 

Safer Cities projects in African cities

到现在，大体上有九类行动已开展，每一类行动中已经实行的具体

关键项目总结如下：

分散警察服务：包括强化地方警区、创建卫星和移动警察站。

与市政当局协作：包括改善警察设施和装备、联合分析犯罪问题和

识别优先权，以及推行邻里看护。

地方警察参与章程执行：执行交通法规，在有问题的邻里和地区进

行更多更可见的巡逻。

协调和培训：包括联络私人保安机构、协调国家和市政警署之间的

运作，以及更好地培训警务人员。

更加紧密地与当地人民共同工作：包括社区、邻里和处置问题的治

安方式，针对青年、受害者和零售商的预防计划，以及宣传运动。

可供选择的制裁：包括社区工作和对各种受害者的赔偿。

邻里正义：包括法律教育（关注权利和责任）、分区法庭，以及通

过邻里和宗教领袖进行调解。

对年轻罪犯进行拘留，使之能重返社会和经济生活：包括完成学

业、职业培训和预防健康问题的宣传。

与公民社会的合作伙伴关系：包括年轻人重返他们的家庭，以及工

作场所的培训课程。

资料来源：UN-Habitat, 2006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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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犯的进修学校。例如，对莫尔兹比港的案例研究

得出了类似结论，那里的Bomana监狱通常被称为

“大学”—没有任何技能的囚犯进入这个监狱后，

放出来便具备了技能以及同其他罪犯的联系。20

毫无疑问，由于在入狱期间对犯人的改造给予

了更多的关注，因而显著降低累犯率是有可能的。

这将对城市犯罪产生有益的影响，因为有很高比例

的犯罪多是由有前科的人干的。但对政府来说，这

将会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公众和媒体很可能会

反对这种“温柔对待罪犯”的方法，而且它会对资

源投入造成影响，即需要新增和改进监狱设施，在

员工培训和发展方面进行更多的投资。然而，改变

监狱的体验和环境，对于抵御犯罪和暴力具有相当

可观的收益，至少，存在强有力的案例支持这种更

加细腻的监控方法。

减少风险因素
Reduction of risk factors

第四章指出，减少风险因素的方法本质上与两

类活动相关：解决社会上与更有可能成为罪犯的群

体（特别是年轻人）相关的问题的计划，以及帮助

那些很可能成为犯罪受害者（尤其是女性）的行

动—支持受害者的各类计划已得到越来越多的强

调。这种方法认识到，在一个资源有限的世界里，

确定这类主要问题的边界很重要。因此，毫不奇

怪，这种类型的活动在解决犯罪和暴力问题的战略

流程中十分常见。

 引导年轻的犯人：招聘和教育政策议题
Targeting youthful offenders:Recruitment and 

educational policy issues

对于第一类活动，有许多计划在引导年轻人将

他们的能量和兴趣转移到其他活动中，或提供各种

各样的工作经验和培训。多伦多的犯罪预防计划

借助社会发展以及金斯顿（牙买加）采用过的战略

（这在第四章讨论过），对这种组合方法加以了明

显的应用。然而重要的是，对这类问题的思考不能

只从年轻人离开学校时开始，因为正如第三章所证

明的，有儿童在6岁大时就已加入了帮派。即使年

轻人在他们离开学校时还没有投身犯罪，他们追求

效仿的榜样角色，仍有相当大的可能来自于犯罪兄

弟会。

这个领域最重要的进展之一，是在教育服务和

年轻人从事的工作之间建立起更紧密和更有效的联

系，让两者之间尽可能地无缝衔接，从而阻止年轻

人的犯罪。有证据表明，通常的情况并不总是这

样。但是，为了实现更紧密和更有效的协调，有大

毫无疑问，在

入狱期间更多地关

注犯人的改造康

复，从而显著降低

累犯率是可能的

女性权利和反

对暴力的措施还需

要体现在法律中，

因为在许多情况

下，我们总是非常

期望通过立法来保

护妇女免受暴力

量的事情可以做。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学校的体

育和文化设施在晚上、周末和学校假期期间实际上

是关闭的。设施的可达性与引导年轻人把能量转移

到体育和文化活动上来，两者相互矛盾。不难理

解，对关闭这些设施的解释，通常都是以考虑学校

安全作为前提。

不过，这些问题都能够在当地得到解决，方式

是花费一小部分成本来增加设施，或者用在实施犯

罪和暴力的年轻群体上，他们可以通过使用这些设

施来转移能量。另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如何让

年轻人处理好从学校到工作之间的过渡，学校、当

地雇主和青少年服务之间的合作也存在着相当大

的提升空间。活动的目标是提供多样的工作经验和

培训机会，同时强调节约而又积极的生活方式的价

值，避免犯罪和暴力主导的生活方式。

 防止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Preventing violence against women

预防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其关键点在于各级

政策制定者和领导需要把它当成一个严重的问题来

对待。我们需要开发并实施一种系统方法来解决对

妇女的施暴行为—强化对性暴力的影响和原因的

理解，识别其中的漏洞并系统地解决它们。因此，

意识和感知工具至关重要。女性权利和反对暴力的

措施需要体现在法律中，因为在很多情况下，我们

总是非常期望通过立法来保护妇女免受暴力。就干

预来说，在许多背景下，应该优先选择使政策制定

者变得敏感，以及让妇女参与到决策过程中来。其

他相关的干预措施应该瞄准潜在的因素，例如男性

观念、文化对妇女在社会中的角色和权力的定位，

法律的执行力和其他角色的力量，从而进行早期干

预和处理罪犯。

 妇女安全审查
Women’s safety audits

在非洲更安全的城市计划中，经常用来支持妇

女暴力预防的工具是“妇女安全审查”（Women’s 
safety audits）。德班（Durban）（专栏4.9）的例子证

明了妇女安全审查过程产生的具体建议和过程本身

所具有的价值。21与这些过程关联的收益同样重要

的是，审查需要坚持到底，这样才能让关键角色做

出行动承诺，并将之付诸实践。通常，这不仅仅是

说要做好细节的事情，而是在当地社区合作伙伴的

治理过程中，要在日常行动和实践中认真地对待审

查。德班的经验表明采取行动的过程，可能是实施

妇女安全审查最困难的方面，但也是最重要的方面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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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少犯罪和暴力来改善人们的生活
Reducing cr ime and violence to make a 

difference in people’s lives

本节讨论的这类行动，不仅仅是要解决许多城

市中最困难的犯罪和暴力问题，而且与改善个体生

活相关联，记住这一点很重要。迪亚德马（圣保

罗）在对抗犯罪和暴力中，涌现出了一些十分令人

鼓舞的故事，比如年轻人的生活因为被赋予更好的

机遇而改变，他们因此提升了文化或体育上的兴趣

（否则很难实现）。22这种个体维度的改变很容易被

遗忘，当我们在大尺度上审视问题时，更有可能如

此。然而，这种变化是要积极地改善个性化的个体

生活，而不总是通过正式评估提出一些宽泛的无法

回避的抽象表述—尽管这些也很重要。

对于这里提及的所有其他的政策回应，重点

在于要仔细评估那些减少危险因素的相关措施，

这样才能更多地了解该做什么和在什么情况下

做，从而让其他城市得以借鉴这些经验。不过，

看起来，这些措施有可能继续成为很多计划当中

的重要因素，因为它们是要去解决根本问题，其

中一些深深植根在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环境

中。这当中的一些问题，如特有的妇女暴力侵害

行为，不能只被当作犯罪和暴力问题，还要被认

为是基本的人权问题。

非暴力的冲突解决方案
Non-violent resolution of conflicts

第四章指出，非暴力的冲突解决方案，虽然可

看作是一种在许多相关领域得到了实践的哲学方

法，但是还没有见到它在犯罪和暴力处理活动中

的非常具体的应用。因此迄今为止，只有有限的

证据可以用来探讨它在犯罪和暴力应对计划中未

来可能扮演的角色。但这种情况或许能被改善。

例如，第四章指出美国过去有一些证据表明，可

以成功地将它应用于解决学校问题。此外，在金

斯顿的犯罪和暴力应对计划的案例研究中，有证

据表明它已被当作广泛举措的组成部分而加以应

用，牙买加政府是其中主要的行动者。23这项工

作的三个组成内容—争端解决基金会（Dispute 
Resolution Foundation）、 爱 与 和 平 的 社 会 计 划

（Peace and Love in Society）以及警察调解组（Police 
Mediation Unit）—通过不同的方式为社区组织、

警察、教师、非专业裁判官和年轻人提供了调解方

面的培训。同时，他们还在学校和社区中设立计

划，用以教授非暴力的冲突解决方法，并在日常活

动中推行整合的和平教育。其中的关键问题是：强

调非暴力解决冲突的途径，是否能在解决犯罪和暴

力问题中发挥有效的作用？由于缺少可靠的证据，

探索这个领域以回答这个问题是有价值的，或许可

以在实践的基础上，对先驱案例进行仔细的评估和

汇报。

两个已经被讨论过的和这个问题领域相关的

例子，可能特别适用于这种非暴力的冲突解决方

案。第一个案例是关于如何处理年轻人从学校向

工作和其他社会、社区或体育活动过渡—这特

别适合那些在校园生活中已经碰到过这种方法的

年轻人：它是延续熟悉的东西，而非引入一些完

全崭新的东西。

第二个例子涉及如何解决监狱成为“犯罪大学”

的问题。非暴力的冲突解决方案应作为改善监狱条

件和提升康复努力的计划的补充，而不是替代这类

举措。这里的论点是，解决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为了

给犯人的个人生活带来好处，而且能够通过降低犯

罪率为社区带来整体利益。

对这个问题的解答，需要我们反思对判处有期

徒刑的态度，重新思考监狱的本质，将其重点放在

改造上，保证资源被用于支持这些改造活动。这在

某些方面看起来可能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方法：对于

那些认为监禁主要应起到惩罚作用的人们来说，认

为非暴力冲突解决方法或许有用的建议可能会带来

很多非议。但证据似乎表明，现有的监狱制度在世

界上的许多地方都不起作用，从而需要考虑替代的

方法。

强化社会资本
Strengthening social capital

第四章采用了相对广泛的社会资本的定义，它

包括为了应对犯罪和暴力问题，整体提高人、组织

和社区能力的种种努力，以及通过提供社区设施来

推进程序或为之提供更多的机会。因此，这种方法

包含了这样的理念：公共领域的提升，以及在文化

和运动等领域提供更好的设施，能有助于减少犯罪

和暴力，并改善地方社区的生活品质。

 基本的维护问题
The fundamental maintenance issue

然而，在强化社会资本的很多倡议中，一个关

键的问题是维护。这常常会产生问题是因为，提供

新设施只涉及在一个特定的时间为投资找到资金来

源，但是对这些设施的持续维护，却常常要求找到

稳定的税收来源，例如，持续雇人以完成那些基本

的维护任务。比起最开始寻找资金来源的任务，

后者看起来往往更加棘手，因为它是一项持续的任

重要的一点是

要仔细去评 估那

些减少危险因素

的相关 措 施， 这

样才能更多地了解

该做什么和在什么

情况下做，从而让

其他城市可以借鉴

这些经验

但 证 据 似 乎

表明，现有的监狱

制度在世界上的许

多地方都不起作

用，从而需要考虑

替代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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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并且在项目启动时并没有被清楚地思考过。在

没有进行成功维护的地方，设施建成后会被忽视、

破坏或没能得到充分的利用。这种风险在于：这实

际上会破坏到那时为止已经完成的良好工作，并就

设施所在社区和居民对社区的关心程度发布非常负

面的消息。该论点和“破窗理论”相类似，即由于

缺少维护造成的环境问题会发出消极信号，传达出

的信息是这个环境不为人所关心，结果导致了犯罪

的到来。

 通过教育机会和项目来创造社会资本及减少

犯罪
Creating social capital and reducing crime 

through educat ional  opportunit ies  and 

programmes 

创造社会资本的一个最基本的方法是鼓励年轻

人经常性地上学，以获得与就业相关的技能。这类

项目对于个人的社会发展是很重要的，因为一些错

过了多年学校教育的人可能会永远处于弱势之中，

进而因无路可选而走向犯罪。通常，通过工作体

验、培训和学徒实习来强化教育机会，提供从学校

到工作的平滑过渡，这在很多快速增长的城市里，

是解决年轻人问题的项目的重要组成内容。

在像金斯顿（牙买加）这样的城市中，很需要

这种性质的项目给年轻人提供一种不参与犯罪的生

活选择。有一个事实在一定程度上对此加以了佐证：

1997～2005年之间，53%的谋杀案是由25岁及以下

的男性所犯下的。24许多参与犯罪的年轻人来自于金

斯顿的内城社区，那里的特点是低水平的就业、建

立帮派的活动和相关的暴力文化。25因此，对此进行

的回应是要解决那些滋生这些问题的贫困和社会边

缘化问题。对这种方法的一个具体例证是位于金斯

顿市中心的Fletchers土地社区，那里开展了公民安全

与法律项目来实现长时期的社会资本创造和短时期

的个人培训，它包括补救教育、辅导计划、确定工

作岗位和技能培训、解决争议、家庭作业计划、继

续教育服务和教育研讨会。

 通过创新基础设施的建设来创造社会资本和

减少不安全性：内罗毕的照明认领计划
Creating social capital and reducing insecurity 

through innovative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Nairobi’s Adopt a Light initiative

社会资本有更加广义的定义，它不仅包括社

区本身解决犯罪和暴力问题的能力，而且包括提

供社区基础设施来推进在这方面能力，这个定义

涵盖的一些要素可能是昂贵的。但我们有途径解

决这类问题，而不用完全依赖于公共预算，其中

通 过 工 作 体

验、 培 训 和 学 徒

实习来强化教育机

会、提供从学校到

工作的平滑过渡，

在很多快速增长的

城市中，这是解决

年轻人问题的项目

的重要组成内容

很明显，加强

社会资本在应对犯

罪和暴力的策略中

扮演了重要角色

之一是使用赞助。一个此类案例是内罗毕照明认

领 计 划（Nairobi’s Adopt a Light initiative）， 它

是更加安全的内罗毕计划的组成部分，该计划试

图解决因街道照明不足或不存在而带来的弥漫的

不安全感。在这里，为了填补因改善主要街道的

道路照明，以及在内罗毕贫民窟地区安装高杆照

明，造成的公共服务支出不足的重大缺口，城市

邀请赞助商每年支付协议的资金来认领一根灯

杆，其回报是赞助商可以将他们的广告挂在灯杆

上。自2002年8月运行以来，这个项目一直深受企

业和广告商的青睐。

在这个实例中，使用赞助可以比完全依赖公

共预算办成更多的事情。这种项目也说明，很

多的此类活动可以被分成好几种类型。在某种意

义上，它可以视为是一个经典的CPTED（crime 
prevention through environmental design，即通过

环境设计来预防犯罪）项目，并能在提升社区安

全基础设施的基础上，促使社区更加积极地参与

到打击犯罪中来。

很明显，加强社会资本在应对犯罪和暴力的策

略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资金挑战可以通过在传统

的行业边界之间进行创造性的思维和工作来加以解

决。从物质基础设施方面强化社区的可利用资本，

这对社区的犯罪应对机制可能产生积极的影响。虽

然我们很难通过个案统计来揭示它是否加强了社区

反对不受欢迎行为的意愿，但这无疑是加强社会资

本所带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附带好处。

新兴的政策趋势
EMERGING POLICY TRENDS

第四章确定了六个新兴的政策趋势，在下面我

们将更详细地加以讨论：

1	  放弃“预防犯罪和解决暴力问题，本质上是警

方和刑事司法系统的事情”的想法，转向“犯

罪和暴力是成因广泛的复杂现象，需要广泛应

对”的新想法。将犯罪预防作为城市政策和城

市参与者的专项思考点，这种情况的出现显示

出上述的理念转变；

2	  作为应对犯罪和暴力这一过程的重要组成部

分，六组应对政策（参见上一节：持续做出重

要政策回应的领域）中的四组引发了特别的关

注：通过有效的城市规划、设计和治理来加强

城市安全与保障；以社区为基础的途径；减少

危险因素；强化社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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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放弃特设项目，转而采用包含了所有或一部分

上述方法的更加有计划的途径。广泛的策略和

对基本问题的详细了解将对此加以支持；

4	  对于这种项目的推行，合作伙伴机制的应用成

为重要工具；

5	  要日益认识到采用适应当地环境的解决方案的

必要性，而不是从别处不加批判地借鉴过来；

6	  要日益接受这样的做法，即真实地评估措施并

将这些材料公之于众。

然而，在实施任务之前，重要的是要明确：不

能仅仅因为什么东西被认为是政策的大势所趋，就

机械地加以采纳，而是要确定它本质上确实是适当

可取的。为什么有些东西可能成为“政策趋势”？这

有很多原因，其中之一是对找到可以采用的行动已

然绝望，故而去模仿别人的做法。另一个观察到的

原因是，一些政策想法的确会在一段时间中流行起

来。因此，为了评估与特定环境相关的这些趋势的

优点和缺点，下面的讨论将涉及对每种趋势的优势

和局限性的简要分析。

扩大应对犯罪和暴力问题的领域
Broadening the range of responses to problems 

of crime and violence

第一个确定的政策趋势是：远离传统的依赖

警察和刑事司法系统的观念，转而认为犯罪和暴

力是一个复杂的、需要广泛应对的现象。为便于

进行参照，这些新增措施被称为“非传统（non-
traditional）”的途径。虽然造成这一政策趋势的原因

很复杂，但下面仍然给出了两个相关论证。

首先，在许多国家，传统方法越来越被认为

难以有效地解决犯罪和暴力问题，发生这些行为

的社会变得更加复杂、更少地依赖于传统的家庭

和社区结构。因此在过去30或40年中，探索其他

方法来补充警察和刑事司法系统工作的需求在增

长。尽管对传统工作僵化而又缓慢的改变存在着

批判，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其他方法得以探索的时

候，传统工作还是维持着一成不变。世界上一些

地方对CPTED日益增长的治安兴趣，以及对社区

政策模型越来越多地采用，都可以视为是对这种

传统变化的诠释。不过显然，在寻找替代方式来

解决那些被认为正在日益复杂的问题时，不能局

限于警察和刑事司法系统的改变，还需要涵盖它

们之外的其他领域。

这个政策趋势得以扎根的第二个原因是，我们

已经认识到回应措施的性质必须符合问题的性质。

于是，犯罪行为和机会通常是由经济和社会环境造

成的，技术的发展给罪犯提供了帮助—这些认识

促使用于处理犯罪和暴力行为的基础广泛的方法得

以发展。

扩大应对措施范围的方法，其优势在于它似

乎很适合手头的任务。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年轻

人坠入犯罪生涯的可能性，至少部分与受教育机

会、学校和工作之间的有效转型过程相关—如

果这是一个事实，那么前面说到的解决这些问题

的措施，比起传统的警察和司法服务工作来可能

会更加成功。另一个关联优势是，根据其定义，

扩大回应犯罪和暴力问题的范围，还会拓展参与

这个过程的人和团体的数量，因此增加了他们可

能采纳的应对措施的范围，以及准备参与实施行

动的人的数量。

尽管这些政策趋势从某种角度而言也面临挑

战，但它们仍然具有真正的优势；其所面临的挑

战是指，要确保这些理论上的优势在实践中总能

够被把握这一过程是十分复杂的，不论是从合伙

伙伴关系运作的形式、与包括当地社区在内的所

有受到影响的参与者达成一致，以及有效的协作

等方面来看。这种方法的主要缺点在于，它会把

人们的注意力从确保警察和刑事司法系统“符合

目标”的措施上转移开。事实上，在不断地大

范围寻找替代方法的过程中，它会降低这些传统

服务的重要性。不要认为这些方法是对警察和刑

事司法系统的替代，而是一种补充途径，这一点

很重要。比起期望由警察和刑事司法系统，来解

决那些它们设计时就没有委以去解决的特殊挑战

来，这些方法会更加适宜。

非洲城市在建立“更安全的城市”计划中的经

验表明，由地方警察和刑事司法系统来解决问题的

传统领域是至关重要的，在现有实践可能导致问题

而不是解决问题的领域中，有必要去寻找和鼓励它

们做出一些改变。27这个观点很难被论证的两个方面

是打击腐败和解决“犯人学校”问题，一些国家28的

监狱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罪犯的“结业学校”，而

不是罪犯改造的地方。尽管这两者都是单个城市尺

度上的例子，但它们都涉及那些在城市尺度上无

法解决的问题，许多和它们不一样的结果也会出

现在一个个的城市中。

因此，这里的方法需要继续寻找合适的、能够

解决城市犯罪和暴力的症状和原因的政策及实践。

很多的城市犯罪和暴力具有社会经济属性，并非简

单地由一些人的犯罪意图引起。一系列被持续认为

适宜的解决方案会具有广泛的基础，在未来会比现

在许多国家，

传统方法越来越

被认为难以有效

地解决犯罪和暴

力，产生这些行为

的社会变得更加

复 杂、 更 少 地依

赖于传统的家庭

和社区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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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的方案更加综合全面—这是很有可能的。但在

这些方法中，传统的警察和刑事司法系统的功能是

至关重要的，关键是要让它们充分参与到约定的行

动中去，让它们充分意识到自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和自己与其他角色的关系，并不断对其进行审查以

确保它们“符合目的”。

在“非传统”领域培育政策和实践
Developing policies and practices in ‘non-

traditional’areas

在“持续做出重要政策回应的领域”这一节中

讨论的六大组应对犯罪和暴力活动的政策里，其中

一个（加强正式刑事司法和治安）代表着传统途 
径29，其他五个主要是非传统的政策回应。由于前面

章节已经讨论了培育这类应对政策所涉及的东西，

这里将议论的焦点放在非传统领域中拓展政策开发

的过程上，而非这些政策套餐的内容上。这其中的

四个政策在应对犯罪和暴力的当代策略中是很常见

的，但是第五个（非暴力地解决冲突）似乎很少被

广泛地加以应用。

用来支撑这部分全球报告、聚焦犯罪和暴力的

犯罪和暴力的

非传统方法现在已

在什么程度上得以

良好地建立，联合

国人类住区规划署

“更安全的城市”

方法所推动的主要

行动领域对此加以

了诠释

9个案例研究，反映出了这种平衡，这在布拉德福 
德30、德班31、金士顿32、内罗毕33和多伦多34的策略

中很明显，在纽约35和里约热内卢36模糊一些，它们

为这种基础广泛的方法提供了例证，而莫尔兹比港

（Port Moresby）37的开发“更安全的城市”计划的工

作也在朝着这个方向迈进。它们当中，唯一看似包

含了清晰的以非暴力方法解决冲突的项目设计的是

金士顿（牙买加）采用的战略。现有证据表明，这

个策略作为一个整体，已经促成了近期犯罪和暴力

活动在牙买加的减少38，但是我们经常很难清楚地知

道单个计划带来了什么样的成功要素，因为几乎同

时实施的有好些不同的计划。

金斯顿的案例很有意思，因为除了其创新要素

之外—如关于非暴力方法的工作，它还包括有提

升警察绩效的重大措施。此外，它涵盖了这样的例

子，即旨在通过“操纵首领（Operation Kingfish）”
的方法来运作帮派—这种做法在处置非法毒品贸

易39中来自帮派的枪支、弹药和其他装备上是成功

的，这也可以看作是对警察和刑事司法系统的“传

统”角色的弘扬。这个经验所强化的一点是：探索

犯罪和暴力的“非传统”方法的过程，不是要替代

传统领域的提升，而应该看作是对它的补充。

犯罪和暴力的非传统方法现在已在什么程度上

得以良好地建立，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更安全

的城市”方法所推动的主要行动领域对此加以了诠

释，并总结在了专栏10.4中。

专栏10.4所显示的内容混合了传统和非传统的

方法，它着重强调了过程问题，还强调在与广泛

的合作伙伴进行协作时地方政府的领导作用，以

及对能力构建需求的认识，从而让人和过程更加

有效。它没有忽视传统的方法，包括支持刑事和

警务活动的新形式和替代形式。但是它认识到，

仅仅依靠这些，只能提供非常有限的方法来应对

那些被认为是主要的和深层次的问题—很多的

城市社区和居住其中的公民的问题，以及城市治

理过程的问题。

远离特设项目并转向更有计划的方法
The move away from ad hoc  initiatives and 

towards more programmatic approaches

正如之前已经讨论过的，城市犯罪很少会是一

维的现象。因此，它不太可能通过采用单一的特设

项目就能有效地解决。这并不意味着精心选择和目

标明确的行动没有任何贡献。但是，对犯罪问题的

根深蒂固的多维度本质的认识，已经导致我们越来

越强调更多的有计划的方法，这些方法不仅仅试

 专栏10.4  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更安全的城市”计划中确
定的应对犯罪和暴力的“非传统”方法的地位
 Box 10.4 The place of non-traditional approaches to crime and violence 

in UN-Habitat Safer Cities programmes

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更安全的城市”计划旨在推进三种主要类

型的预防措施：

	  环境预防—通过环境设计预防犯罪（CPTED）；

	  制度预防—支持司法和警务的新形式和替代形式；

	  社会预防—特别针对危险人群的行动。

此外，以下列出了其他的重要领域的活动：

	  提升地方政府的领导力和对城市安全的职责，将其作为良好的城市

治理的组成部分；

	  支持预防犯罪的合作伙伴关系和措施，与地方政府、刑事司法系

统、私营部门和公民社会合作来实施它们，从而以可持续的方式成

功地解决城市的不安全问题；

	  构建城市网络来分享知识、专业技术，以及可以在其他城市和地区

复制的优秀实践；

	  对当地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开展培训和进行能力建设。

	  传播在与北方和南方的合作者进行协作时获得的经验教训。

资料来源：UN-Habitat, undated,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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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去解决犯罪和暴力活动的症状和影响，而且要解

决其产生的原因。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更安全

的城市”计划就是这种方法的一个例子。第二个例

子可以在英格兰找到，它是1998年《犯罪和动乱法

案》（Crime and Disorder Act）的结果，该法案要求

“减少地方犯罪和动乱的合作伙伴机构”（Crime and 
Disorder Reduction Partnerships）准备一个3年的滚动

策略，来解决在对地方犯罪和暴力进行仔细审核时

所揭示的那些问题。40

要使得这种方法获得成功，有几个特征似乎很

重要：

	  对地方经历的主要犯罪和暴力问题进行仔细审

查，并周期性地重复；

	  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既要有清晰的战略意图，

又要有具体的行动计划/项目；

	  有效的公众咨询，以及社区对建议行动的高度

支持，包括在可能的情况下，让社区直接采取

行动的机会；

	  形成合作伙伴框架，它能够将关键利益相关者

聚集在一起，赋予他们真正的任务，鼓励他们

探索如何使自己的主流活动能够支持这项工作；

	  拥有长远眼光，要认识到不可能所有的问题都

会很快得以解决，还要认识到为了给这个过程

产生一些动力，在早期设法取得一些成功是一

项责任；

	  一种为项目运转提供资源的创新方法，不要仅

仅依靠必然是有限的公共预算，而是要创造性

地发掘一系列可能的资金来源；

	  对结果进行定期评价和公布是一项严格的任

务，这样项目可以在必要时依据经验进行调整。

并不是所有的项目都具有这些特征。事实上，

认识到它们并不容易都被实现是很重要的。这特

别是因为，解决那些不易根除的问题需要被当成

一项长期任务来对待，这与短时期的政治和选举

周期很难相容。还有一点也很明显：许多项目受

资源所限，不仅仅在财务方面，而且在专业知识

方面也有所限制。需要记住的是，犯罪团体在他

们的霸权受到挑战时，通常不会袖手旁观，因此

随着问题性质的变化，项目需要不断地调整。所

有这些都说明，这条道路并不简单。然而，来自

世界各地的大量证据表明，有计划性的方法可以

带来很多好处，不只是解决犯罪和暴力问题的烦

扰，还能动员来自各行各业和各个部门的人，一

起来解决这些问题。

利用合作机制
The use of the partnership mechanism

如果使用得当，合作伙伴关系是有益和有效

的。但是正如第四章中的讨论所表明的那样，合作

过程本身并不是什么万能的灵丹妙药，合作伙伴关

系需要被认为既是特定的工具，也是有关团队合作

的重要性的一种更为普遍的哲学。既存在成功的合

作伙伴关系的例子，也存在几乎没起到作用的合作

伙伴关系。这个小章节探讨了合作伙伴关系要着手

做些什么、谁是参与者、他们要和谁进行接触，以

及如何能更加有效地超越单纯的讨论，采取有意义

的行动。这个语境下的关键问题包括：

	  谁是合作伙伴，谁不是？成员是怎么被确定

的，成员在合作过程中承担了何种责任？

	  合作过程是如何被领导的，这种领导过程在多

大程度上被接受？如果领导力来自地方政权中

的政治或者行政领袖，是否赋予了其责任，以

确保合作目的得到地方政权的日常工作支持？

	  合作伙伴关系可以获得什么类型的资源，以确

保它能开展工作？合伙伙伴关系是否能通过各

种方式来增加这些资源？

	  合作伙伴关系如何与活跃在当地社区中的各个

部门—公共、私人、自愿者和社区，建立起

自己的联系？它是否具有一个沟通策略，以

确保它不只是致力于让人们能跟上它的行动

步伐，而且还能倾听他们所说的东西？如果社

区成员希望参与或进入到合作伙伴关系的工作

中，这是否容易实现？

	  合作伙伴关系是否拥有明确的职权范围，使它

可以超越讨论并开展行动？它是否清楚说明了

合作伙伴关系和其他组织的责任，这些部门之

间的沟通途径又是什么？

	  对于各个部门正在做的事，它是否获得了强烈

的支持，并且持续地一次又一次地对此进行检

查？它是否愿意依据这个过程中得到的反馈，

来评价它已经做过的事情？

	  合作伙伴关系是否坚持将评估过程当作其活动

的左膀右臂，它是否对评价结果进行了仔细的

讨论，并且依照它们进行了调整？

	  在合作伙伴关系内部，权力是怎样分配的？合

作成员是否不论背景如何，都能影响合作伙伴

关系的所作所为，抑或在实践中，小数成员掌

控了合作伙伴组织，他们被认为拥有最为强势

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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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证据表明合作伙伴关系可能存在问题，

抑或它不愿意涉足那些合作伙伴关系中的关键

成员负责的领域，那么这种合作伙伴关系是否

愿意去挑战现有的正统观念？这个问题的重要

性可以追溯到一些合作伙伴成员的动机上。他

们参与进来是要不带偏见地对合作伙伴关系

做出贡献，包括可能去改变他们自己的内部组

织，又或者他们的参与主要是为了捍卫自己

的领地，那些他们认为受到合作过程威胁的 
领地？

	  合作伙伴关系是否真正增加了先前所做的工作

的价值，抑或大家普遍认为合作伙伴关系不过

是一个“洽谈会”，实际上没有带来什么增值？

这十个问题没有涵盖合作伙伴工作中的所有

问题，但是它们反映了对合作伙伴关系的许多主

要的批判。因此，仔细考虑这些问题，应该能帮

助合作伙伴以一种能克服此类批评的方式，来架

构自身及其工作。这当中潜在的是责任问题。人

们是否会因为合作有可能增加现有工作方法的价

值，而真正致力于合作进程，哪怕这对他们已有

的政治或行政领地提出了挑战，或者，这个过程

只不过是时髦的粉饰而已，它不允许采用挑战性

的方式进行运作，它的存在仅仅是为了给人一种

变革和现代化的印象而已。至关重要的是：要尽

量让合作伙伴关系以能够切实带来好处的方式进

行运作，而不是去限制它，拒绝让它挑战现有的

正统观念和领地。这于是成为一种挑战，对地方

政府的领导人来说尤其如此—因为他们经常发

现自己在合作过程中扮演着领导者的角色，因此

他们需要就“合作伙伴关系是什么”和“它可能

成为什么”定下基调。

适应当地环境，而不是不加批判地借鉴
Adaptation to local circumstances,rather than 

uncritical borrowing

许多范例项目在地方上得到了实施，因为该地

方在别处见到了这些范例，并对其进行复制。有时

地方没有对原始项目进行任何适宜的评估，几乎完

全不了解项目的显著成功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一系

列特殊的地方环境。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很容易看

到这种方法的表面上的吸引力—它看似是一种

“速效药”，它正在采取的行动的确令人印象深刻，

它似乎缩短了学习的过程。然而，许多这种项目已

经被证明并不像希望中那样成功，这个经验说明，

更好的情况是要认识到：借用那些看起来很好的想

许多范例项目

在地方上得到了实

施，因为该地方在

别处见到了这些范

例，并对其进行复

制……几乎完全不

了解项目的显著成

功，在多大程度上

依赖于一系列特殊

的地方环境

这种情况可能

已经得到了改善：

评价的重要性已

经被广泛认可，更

多的由公共资金资

助的项目已经实行

和公布了评估，这

是获得支持的一

项条件

法，取决于对这些想法最初采用的特殊语境的理

解，有必要仔细思考它们应该如何被调整以适应当

地的环境。这些环境可能基于物质、政治、文化、

资源或技能，或者呈现出许多其他类型。实际上，

诸如此类的一份简单的列表，标出了在采用这种活

动时需要注意的事项：其中的任何一项活动或者活

动的组合，都有可能使那些看起来在一个地方非常

有效的东西，在另一个地方遭遇质疑。

将西方发达国家的理念应用到发展中国家常常

会遇到的困难，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极好的例证。例

如，英国将犯罪预防规划整合到规划过程中的做

法，可以看作是一个有用的典范。但是，规划系

统是在经历了很长时间的磨合后才能取得这样的成

效，现在的规划系统已经建立完善，警察部门也已

经采纳CPTED作为提供犯罪预防建议的领域，这样

做可以保持他们与规划师的联系。即便如此，已经

取得的成就还是有限的，警方、规划师和问题未获

解决的开发社区之间，仍然存在着矛盾领域。41

还有一些重要的问题与培训、对这种价值观的

支持，以及怎样把该设想与其他政策驱动联系起来

相关联。所有这些事情，都不能必然阻止其他地方

沿袭这条道路，或试图借鉴英国的经验。但是它们

应该能促使人们停下来，仔细思考如何根据自己地

方的语境来进行借鉴，很有可能，当地大量的甚至

所有这方面的特性都与英国不同。特别地，如何依

据发展阶段让这种方法契合到当地的规划系统中，

如何发展规划师和警察的能力以使得这样做可以奏

效，以及如何按照规划系统的其他优先权来形成对

这种方法的接纳—这些均是需要仔细考虑的重要

问题。

评价的重要性
The importance of evaluation

在美国，1997年发表的一项对犯罪预防规划的

重要审查，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许多犯罪预防措施

都是有效的。其他一些则没有效果。大多数项目尚

未进行评估，没有足够的科学证据来得出结论。”42

这种情况可能已经得到了改善：评价的重要性

已经被广泛认可，更多的由公共资金资助的项目已经

实行和公布了评估，这是获得支持的一项条件。43但

是，评估仍然要继续做，因为在这个领域完成的很多

事情，要么没有被评估，要么以最敷衍的方式被评

判，要么宣告成功却没有太多（如果有的话）的证据

支持这一结论。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对“更加安全

的非洲城市战略”44中的经验开展的评论不仅仅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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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一点，还强调了在“更加安全的城市”的项目进

程中，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种类的评价活动，它们是：

	  对问题进行初始评估的阶段；

	  考量这种策略实际上是否尽可能完全和有效地

解决了问题；

	  是否实现了目标；

	  单个项目随后是否被赋予了与之相关的不同时

间表；

	  实施过程是否有效；

	  合作伙伴关系的架构是否仍然适合于目标；

	  合作过程本身是否合理运转。45

确定多重评估工作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不仅仅

将评估视为过程末端的一套活动,而是将其看做在若

干阶段中整合到过程本身中的一项基本程序。它也

许是一系列的反复操作，并非只是一个线性的过程。

人们常常认为评估工作只需要在过程结束时进

行，而以上认识便是对这一观点的重要修正。事实

上，评估也有许多不同的类型，不同类型的评估可

以通过多种方式，在不断变化的基础上为实现有效

的过程作出贡献。这些认识都对前述观点构成了挑

战。而评估活动的经验也表明，只有从一开始就

将评估建立在整个过程之中，并以实现系统性为目

标，才能起到最佳效果，并且这有助于使人们理解

整个过程及其阶段。然而，人们往往无法认识到，

有价值的经验教训可以同时从成功与失败案例中获

得。可以这么说，评估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

发现那些未能以最快速度推进的工作，以便促使人

们思考如何对其进行改变。当评估工作不单单被视

为在过程结束时执行的一项任务，而是在若干阶段

中整合到过程本身中的一项基本程序时，情况尤其

如此。

这常常会引发关于哪些评估材料可以公开发布

的问题，尤其是在网站上，因为在那里，似乎有一

种貌似出于公共原因而排斥失败案例的倾向。我们

可以理解，在当代社会中的确有一些组织会以这种

方式来看待他们的网站，但他们的确也需要思考，

自己的姿态对于那些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并希望

在公开的评估材料中论及这些问题的利益相关者而

言，究竟是否可信。而公开材料也更有助于让那些

读到此类材料并试图汲取经验教训的局外人，看到

一种毫无隐瞒的表述。由于全面的评估仍然相对少

见，并且那些仅仅强调问题积极一面的报告要常见

得多，所以才导致了上文所讨论的那种不加批判地

借用观点的现象。因此，人们亟须转向一种诚实、

公开、透明的报告方式。如果一些组织从公共关系

的角度出发，感到难以做到这一点的话，它们也可

以考虑在出版评估材料的同时，附上一份有关如何

应对问题的声明。

实施过程中的挑战
THE CHALLENGES OF IMPLEMENTATION

任何合作伙伴关系都需要仔细思考的一个重要

问题，便是如何在特定的环境范围内将它们的想法

有效实施。因此，在早期阶段人们需要面对的问题

之一，就是要发现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障碍，并

确定克服障碍的手段。这一点一定是针对当地情况

的，因为所有的实施工作都要使某些决策能在具体

环境中起作用。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才能起作

用？而它又和前面所讨论的本地环境适应性相关，

并非可以仅仅通过不加批判的借用来实现。因为如

果缺乏对于具体应用环境的仔细思考的话，就无法

保证那些在其他地方能够起到作用的办法还能有效

地移植到当地。

在强调了地方的重要性之后，本节着眼于人们

通常会面对的五项实施过程中的挑战，而它们在本

质上也很具有主题特征。这五项挑战分别是：为行

动确定适宜的制度架构；动员地方社区参与；地方

层面的能力建设；将预防犯罪纳入城市发展；以及

反对犯罪与暴力行动的有效的国际支持。下面将依

次对每一项进行讨论。

为行动确定适宜的制度架构
Defining appropriate institutional structures for 

action

在大多数情况下，地方当局是在城市尺度上领

导反对犯罪与暴力行动的合适人选。地方当局不仅

拥有能够用来应对问题的服务职能和资源基础，46同

时它也认为自己肩负着确保本地区生活品质与市民

福利的核心责任。如果这些理由还不足以解释为什

么地方当局通常会在反对犯罪与暴力的城市行动中

担当领导职能的话，那么它还可能会强调自身对于

城市的代表作用。

若要使地方当局能够在所有事务上尽善尽美，

那么它就需要定期接触市民与企业，成为有效的

沟通者和信息的提供者，并能回应从这些渠道中

获得的反馈。就像之前所讨论的那样，为了完成

这些工作，地方当局一定需要与广泛的本地利益

相关者共事。在实际情况下，这常常会触发正式

的合作伙伴关系机制，为此类活动提供媒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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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一切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地方当局会愈发接

受这样的观点和做法，即把带头应对城市犯罪与

暴力作为提供良好地方治理手段的一部分。47同时

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这一点上，领导权不仅来

自地方当局的执行机构，而且还往往来自政治部

门。由此人们也就不难理解，联合国人类住区规

划署“更安全的城市计划”正是由那些有权采取

行动的非洲城市的市长创立的。

 地方当局的角色
Role of local authorities

然而人们也需要认识到，地方当局并不能包办

一切。它们的权力和资源是有限的，本地政治环境

中的其他角色，在某些事情上会比地方当局做得更

好。这也是为什么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会越来越成为

应对犯罪与暴力问题最合适手段的理由之一。地方

当局不一定需要在前线领导合作伙伴关系，已有

许多案例证明，一些并非来自地方政府但却广受尊

重的本地人士也可以将任务完成得很好。但关键在

于，无论地方当局是否承担领导角色，它们都应该

充分支持合作伙伴的工作，这不仅意味着要对具体

行动作出正式的支持声明，也意味着要愿意将它们

自己的政策、实践工作和预算与合作伙伴的工作结

合在一起，从而使得联合合作伙伴成为地方当局的

主流做法，而非边缘性的附加工作。如果地方当局

本身需要对此作出改变的话，那么他们就应该心甘

情愿地接受改变，从而更有效地应对犯罪和暴力。

处理犯罪和暴力问题的合作伙伴与地方当局之间的

关系，也许是所有地方关系中最为重要的一类，双

方都需要认识到这一点，并为他们之间的合作关系

投入足够的时间与努力，确保行动有效。

 合作的精神
The spirit of partnerships 

值得强调的是，如果合作伙伴关系中的成员能

够本着“合作的精神”的话，那么这样的合作最有

可能取得成功。这意味着合作方需要为事业的进

取而努力，而不是固守自己的领地；意味着合作方

必须平等对待每一方；意味着合作方应寻求在日

常工作和社区生活中，强化合作伙伴关系的宗旨和

目标，而不仅仅是在大家坐在桌边开会的时候这样

做；还意味着应该根据各方所做贡献的质量来对合

作方进行评价，而非根据来源。合作伙伴关系所经

历过的诸多困难，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由于关

键的合作方没有采取合作的精神，这就不可避免地

削弱了合作机制实现最大潜力的可能性。因此，人

们有必要意识到合作伙伴关系并不仅仅只是简单的

协作机制，相反，它们代表了通过联合工作，从而

合作伙伴关系

越来越成为应对犯

罪与暴力问题最合

适的手段

比孤立的个人和组织做得更好的一种尝试。然而，

若要使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达到最大，就有必要

使所有合作方全心全意地认识合作精神，并为之付

出努力。

 影响合作伙伴关系的结构性问题
Structural problems affecting partnerships

有两个常见的结构性问题会影响合作伙伴关系

的运转，以及地方当局对此的贡献。第一个问题是

司法权的范畴，第二个问题则是国家政府在致力于

建设那些要求给予特定地区优先权的合作伙伴关系

时可能面临的困难。司法权范畴的问题十分常见，

而且会以多种形式出现。一般而言，管理较大城市

地区的地方政府有着碎片化的结构，经常需要有好

几个地方政府才能覆盖城市地区的各个部分，而且

很可能包括两个层级的政府，每个层级都承担特定

的服务职能。相似地，警方的工作基础也并不依照

同一套行政边界，其空间尺度往往会比单个城市要

更大。而众所周知的是，犯罪与暴力的问题同样不

会考虑地方政府或治安管理的边界。所有这些结合

在一起，便说明了之所以要构建合作伙伴关系来应

对城市犯罪与暴力的真正问题所在；从现实来看，

结构性变化不可能在短期内形成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的更好的行政边界。

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在许多方面秉持大量的实

用主义，而且这也能够有效地测试出合作精神的问

题已经在哪些领域得到了讨论。可操作的途径常常

来自人们对多个适宜空间尺度的承认。因此，覆盖

整个城市连绵区尺度的战略议题也许需要不同的合

作伙伴架构，而不只是对经历了几种特殊问题的单

个社区进行干预。这也许会使得某一地区的合作伙

伴架构变得十分复杂，并且人们几乎肯定会提出关

于不同的合作伙伴关系如何相互联系之类的问题，

但这也许就是那个适合在真实世界中得以实现的合

作伙伴架构。这里的需求在于要更快地达成前进的

道路，不要让过程中的困难阻碍人们完成真正的任

务，从而应对犯罪和暴力的问题。对工作能够起到

帮助作用的，可能是要承认世上本没有完美的架

构，同时承认最重要的是让某些行动起到作用并找

到可以让合作方尽快投入的工作，而不是无休止地

争吵不同的方法。

这种政府在致力于单个空间合作伙伴关系时常

常遇到的困难往往并不是政治上的，有可能只是由

于人们未能以实现空间差异性的方式建立政府部门

而产生的问题。因此，当政府被迫完成一些被视为

与其通用的政策和实践不一致的工作，或是被迫调

整预算，为某一特定地区创造较一般情形下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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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资源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而如何在具体的

空间合作伙伴中代表这些政府部门也会产生一些实

际的困难，因为来自某个部门的人很难代表政府的

全部利益。而让各个部门都派人参加也同样无助于

解决问题，因为这将给人留下一种政府协调十分糟

糕，以及这些人只是寻求捍卫部门利益，而非贡献

合作精神的印象。

与此同时，人们也很容易理解那些主张在这类

合作伙伴关系中体现中央政府利益的想法为什么更

具有吸引力。在实际工作中，中央政府往往会在特

定地点频繁地参与对抗犯罪与暴力的斗争，而且合

作伙伴也常常试图与中央政府一起共同提出有关如

何调整政策和实践，从而有助于开展工作的议题。

但事实上对此没有单一的正确答案，因为中央政

府各部门自身的结构也会影响到处理此类问题的方

式。例如人们可能发现，一个包含了区域部门的政

府架构会比一个仅由全国性部门所组成的架构更容

易应对这些问题。这有时也会让人们感到，在国家

政府层面上不应该纳入针对特定地方的合作伙伴关

系。但是，人们偶尔也会找到实现的方法。无论中

央政府对该问题采取何种态度，重要的议题在于它

们应该支持合作伙伴的工作，并且应该毫无偏见地

看待它们帮助解决问题的方式，不管这种方式究竟

是由于中央政府本身成为了合作伙伴关系中的一

员，还是合作伙伴关系为中央政府提供了直接的干

预途径。

以上论述代表了许多合作伙伴关系不得不克服

的几种挑战。其中最主要的考验在于合作伙伴机制

能否在地方环境中形成有效运转的合力，尤其是它

能否为需要达成的目标注入真实的价值。毫无疑

问，合作伙伴关系能够实现这一点。但是，合作伙

伴架构的建立并不能保证最终的效果。更为重要的

是，这项工作需要那些人坚守与他人、与相关本地

社区共事的思想，使合作伙伴关系起到作用—换

言之，这样的人必须完全信奉合作的精神。

动员地方社区参与
Involving and mobilizing local communities

相似地，为了使合作伙伴关系能够释放其所有

的潜力，使之能够激发本地社区的参与，人们也需

要完全接受所谓的“合作的精神”。这里的核心议

题在于人们需要充分理解此类行动的价值并投身于

此，而非把它作为一种表面文章或仅仅付出最少的

努力。简言之，人们不应该仅仅解决本地社区的犯

罪与暴力问题，而应该与之共同行动。这就意味着

在不同的情况下又会发生许多不同的事情，必须考

虑其中不同的意愿和不同的参与能力。尽管社区参

与十分重要，这是公认的理论原则，但根据采取的

行动类别，也会出现不同的情况。对于非洲国家国

内暴力问题的努力便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那些旨在改变社区中的不良信仰与实

践的项目必须吸收社区成员参加，并由他

们领导。组织可以发挥重要的促进与支持

作用，但是改变必须发生在社区成员自己

的心中。48

这句话抓住了为什么社区参与对于犯罪与暴力

领域的工作来说如此重要的问题核心。从本质上

说，所有那些应对犯罪与暴力的行动目标都是要试

图改变人们的不良行为。尽管可能存在许许多多努

力的途径，但其中的大部分都可以归结于对个人产

生影响。那些通过影响家庭成员、邻居以及定期社

会接触关系来实现目标的途径，不比那些通过正式

的公共政策机制实现得要少。项目制定与执行过程

中的本地社区参与不仅体现了公民权利，同时也有

助于激发那些接近目标个人、能够产生影响的人们

付出行动，从而使项目走向成功。虽然实践证明这

种方法并不像它听起来那么直接，但是它的基本原

则却十分简单。

对于合作伙伴关系以及其他实施机构而言，在

其寻求激发本地社区参与，共同采取反对犯罪与暴

力的行动中接受“共事”而非“应对”的思想究竟

意味着什么呢？本文的意见是，这就要求它们从一

开始就作出至少以下三点承诺：

	  承诺继续走社区参与的道路，承担其中所有的

工作。这包括对当地人的主观信任，即使人们

无法立刻从这样的信任中得到回报。

	  承诺在实施过程中以多种方式支持社区和个

人。例如，若要实施那些设法处理国内暴力问

题的计划，就需要接受在某些情况下初始暴力

行为将会增加的可能性。因此，重要的不仅是

要推动这类项目，而且也要为受害者提供合适

的帮助，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进行强有力的治

安干预。

	  承诺提升社区的能力，使之能在一个不间断项目

而不仅仅是一次性的活动中承担领导作用。培训

和能力开发活动不仅要对合作伙伴成员以及参与

实施过程的公共官员服务，而且也要向广泛的社

区团体与个人开放。这不可避免需要预支成本，

但回报是可观的，因为更多的社区成员将有意愿

且有能力在此过程中扮演积极的角色。

处理犯罪和暴

力问题的行动应该

是和地方社区“一

起做”，而不是针

对他们“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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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层面的能力建设
Capacity-building at the local level

作为应对犯罪与暴力问题早期过程的一部分，

合作伙伴关系以及其他实施机构需要从事的最重要

的任务之一，便是评估相关组织和个人的能力限制

对他们想做的事情会产生何种程度的影响。随后，

他们还应该在一段合理的时间内实施一项应对能力

局限的计划。换句话说，实施机构需要审查与他们

想做的事情有关的技能，并把它用于解决那些已经

发现的不足之处上。人们要认识到，这项工作需要

占据一定的时间。在短期内所能实现的目标是有限

的。关键是要认识到执行主体希望做到的事情与可

用于有效完成工作的人力资源之间的关系。这个领

域的项目之所以有时会陷入困境可能便是由于人们

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在这一类审查过程中，人们会发现往往缺少

合适的技能来推进相关工作，这就引申出两类问

题。第一类与资源相关—是否有可用的资源来

引进更多具有必要技能的人？第二类是一个有关

人员发展的问题—能否帮助足够数量的现有职

员发展需要的技能？这两个并不是互相排斥的选

择，它们可以完全按照不同的时间安排来操作，

而前一种方法可能会更快一些。通常为了能够引

进具有特定技能的人员，这些资源一定不会用于

大批量的招聘计划。结果对于许多组织机构来

说，人员发展就成为了试图开发新功能或采取新

行动的必要组成部分。从外部引入技能与提升现

有人员能力的明智结合，往往能够应对这种情

形。然而，大多数预算有限的组织可能会认为，

相比于依赖外来的技能，对人员发展进行投入是

一个更好的长期选择，即使前者在短期内可能会

使行动得以更快地执行。

例如，人们如果决定在新开发项目的管理工作

和应对现有开发项目的犯罪问题中更加注重通过环

境设计预防犯罪（CPTED）手段来实现的话，那

么就需要那些拥有该领域相关知识与实际经验的建

筑、规划与社区治理专业人员。从国际上看，此类

专业力量是可以被利用的，并且可以通过多种途径

将其引入组织机构中，从而发起这方面的计划。这

种现象也并不总是在局部出现，一个例子便是对有

经验的专业人士进行短期跨国借调。不过那些在职

培训项目也可以在一段时间之内培养出骨干人员。

就这种意义而言，那些为了利用外部专业力量启动

工作，并创立可以在日后扩大参与人数的培训计

划，同时又试图以适当的方式连接这两种要素的项

很多犯罪和暴

力的决定因素具有

地方色彩，最好通

过本地干预来处理

目也许还可以提供更多的机会。

随着时间的推移，此类活动可以同某一国家正

式的技能与资质培训框架产生关联，从而成为更加

正式的奖励计划的一部分，这往往需要借助继续教

育或高等教育机构以及其他专业团体。但工作重点

很有可能变成能力建设的直接效益。在此背景下，

最有价值的学习工具之一便是计划实施的前期工

作。这样的话，这些活动的获益就不仅在于具体的

成绩，而且也在于它们为那些参与过程或那些在近

处观察的人们提供了发展技能的机会。这里比较重

要的几类技能不但包括直接的动手能力，还包括思

考能力，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够判断工作正确与否，

并因此作出合理的行动。

而人们也同样需要承认，能力发展问题渗透

在地方当局和合作伙伴每一个层次的工作中。因

此，相关挑战的潜在规模也许会令人望而生畏。

仅以4个利益相关团体举例说明，不同的专业人

士、合作伙伴成员、地方社区及其各个代理人以

及社区团体的成员也许都不一样，这不仅体现在

四者之间，也体现在每个团体的内部。因此一个

合作伙伴关系无法仅仅通过一个项目就能同时应

对所有这些不同的需求。但在这种情形下，合

作伙伴就要认识到任务的性质与范畴，在一段合

理的时间范围内投身其中，并着手开始那些可以

立即开展的工作。在对这类事务进行决策的过程

中，合作伙伴会希望考虑那些将随着它们的直接

运作以及各个利益相关者（包括社区成员和团体）

的能力而带来的利益，从而在总体战略的执行过

程中作出更有效的贡献。

合作伙伴以及其他实施主体应将提升能力视为

一种建立持续性上升轨迹的尝试。在联合国人类住

区规划署“更安全的城市计划”中，这方面的责任

往往通过计划协调人（此人也需要为这一角色进行

培训）来承担，计划协调人有能力利用一些已经由

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为特定问题所开发的培训模

块。49从事诸如此类工作的能力也是程序化方法的

一种实际收益，因为这意味着那些决定执行“更安

全的城市”项目的城市就能够以这种方式直接学到

其他地方所积累的经验。

将预防犯罪纳入城市发展
Integrating crime prevention into urban 

development

很多犯罪和暴力的决定因素具有地方色彩，

最好通过本地干预来处理。而犯罪与暴力的影响

也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地方效应。因此人们就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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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犯罪与暴力正日益成为城市发展干预手段

和政策所考虑的主题。有多种方式可以实现这一

点，但在这个方面，地方当局所扮演的角色是十

分重要的。特别是在评估城市发展与投资需求以

及制定城市发展战略的时候，就有必要在那些需

要分析的问题中系统性地纳入犯罪与暴力问题。

相似地，发展干预与政策也应该尽可能地针对犯

罪影响的评估工作。尽管人们还没有完全开发出

用来评估犯罪影响的综合性工具，但是社会影响

评估，以及在犯罪易害性或响应环境设计预防犯

罪等方面的物质开发事前评估，也能够成为例行

的工作。

另一种用以提高问题整合程度的手段，便是警

方的参与及其在政策和项目制定方面的知识和经验

的引入。英国在警方与规划管理部门之间的合作经

验，以及警方与独立官员在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

“更安全的城市”计划所宣传的磋商过程中所扮演的

积极角色，显示了这种合作的潜力。这同时也有助

于改变人们对警方的负面理解，并呼应了警方对预

防犯罪合作伙伴的需求。

此类整合需要更精确、更深入的分析能力与信

息，需要培育地方工作人员的能力，以及对服务供

应、城市社会经济政策、规划与预防犯罪之间关系

的系统性分析。这样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并且在

某种程度上也是有争议的，必须在本地范围内得以

澄清。整合工作同时也需要对工具和必要的导则进

行开发。事实上，至今为止仍然缺乏能够提供适应

这种整合的培训和学术研究项目。

反对犯罪和暴力行动的有效国际支持
Effective international support for initiatives 

against crime and violence

各种国际支持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提高

有效采取措施的能力，以应对犯罪和暴力问题。这

种直接的援助应被视作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此外

它还包括了应对几种特定犯罪的持续强化的国际合

作，而这几种犯罪最为糟糕的后果往往发生在城市

中。举个例子，正如第三章和第四章所讨论的，国

际合作对于处理非法贩运毒品、军火和卖淫者的问

题而言至关重要。在实际情况中，如果人们未能阻

止此类非法活动，那么西方世界和快速城市化的发

展中国家的城市街头都将承受这种后果。因此，重

要的是支持行动能够在所有范围内持续进行。以下

的讨论得出了针对特定城市的直接国际支持所应涵

盖的范围。

就对具体城市的直接援助行动而言，有几个

城市已经实施了具有可观效益的项目。例如，来

自美国的资金成为了最近一段时间金斯顿（牙买

加）启动相关项目，应对犯罪与暴力问题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因素。50荷兰为约翰内斯堡、德班和达

累斯萨拉姆（瑞典政府也是这座城市安全工作的

贡献者）的“更安全的城市”项目作出了贡献。51

加拿大也帮助更新了非洲“更安全的城市”项目

原有经验总结的进程。52这几个例子只是用来说明

国际援助如何才能在快速发展的城市中协助应对

犯罪与暴力。此类有针对性的援助不仅能使受助

城市直接受益，同时也给捐助机构带来了信心，

使它们相信资金将会用于指定的方式而不会留作

腐败活动等其他用途。而腐败已经成为了国际资

金利用中的一个大问题。

最有效用的国际支持出现在培训和人员发展的

领域内，并已涌现出好几个优秀的实践案例。例

如，作为自2000年以来对牙买加警察部队支持工作

的一部分，英国政府已经提供了相当大规模的资金

支持—在第一个三年时间段内支持250万英镑，

在2005年8月起的下一个三年内再支持240万英镑，

同时声称还会从2005年10月起进一步提供75万英

镑，这些资金主要用来支持国际警官与牙买加警方

共同应对严重的犯罪问题。这些国际警官包括与牙

买加的对应机构直接合作的伦敦警察厅警官，也包

括伦敦警察厅为牙买加警察部队培训的警官。53牙

买加警察部队和英国伦敦警察厅之间的关系表明，

这种持续而非特殊的关系可以具有特定的优势，因

为它提供了不断提升的机会，而不只是短期的获

利。在某种意义上，这样的安排对于英国也有着直

接的价值，因为它有助于阻止犯罪活动从牙买加流

向英国。54要记住，某些犯罪互动具有国际性，当

人们在考虑此类安排的时候绝不应该忽视这方面的

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辅导项目能够起到帮助作用，

也是对初期培训阶段的合理延续。如果这样的举措

不但能够集中于开发技能，还能协助培养有能力在

各个地方培训其他人的骨干人员的话，那么就可以

成为一个具有可观长期效益的援助形式。应该说，

这种方法的好处是双方面的，因为这对于那些借调

来的人员而言也是一个有用的发展机遇，他们的雇

主也会从中受益。此外，这样的举措仍然还有发挥

的空间，因为能力建设是许多犯罪与暴力应对行动

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而在世界上还有不少地方尚

未开展过这样的工作。

在评估城市发

展与投资需求以及

制定城市发展战略

的时候，有必要在

那些需要分析的问

题中系统性地纳入

犯罪与暴力问题

各种国际支持

能够帮助发展中国

家的城市提高有效

采取措施的能力，

以应对犯罪和暴力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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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更安全的城市计
划的意义
IMPLICATIONS FOR THE UN-HABITAT SAFER 

CITIES PROGRAMME

至今为止，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城市加入了“更

安全的城市”计划，而该计划一开始只是集中于非洲

城市。55现有的证据表明，那些选择参加该计划的城市

都已经从中获益，尽管这并不是说它们的犯罪与暴力

问题都已被成功解决。56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三种挑战：

	  能不能鼓励更多可能受益于参与这项计划的城

市选择加入该计划？

	  是否有可能加快个别城市的项目进程，从而能

够以更快的速度实现更多的目标？

	  根据已经积累的经验，是否应该考虑对计划作

出重要调整？

这些挑战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关联的，但为了

便于表述，以下将分别对它们进行讨论。

计划的持续发展
Continuing development of the programme

对于第一个挑战—会不会有更多的城市从这种

方法中受益？—从广义上讲，答案毫无疑问是“肯

定的”。如果仔细阅读对那些已经选择沿着这条道路

前进的城市的描述的话，就会发现它们和其他许多没

有这么选择的城市相比没有什么差别。因此从原则上

来说，其他城市也同样可以得到同那些参加该项目的

城市所获得的一样的好处。当然，如果有城市不认为

这是一种应对犯罪与暴力问题的适宜模式的话，那就

是它们自己的选择问题了。也许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

署可以通过更有力地宣传“更安全的城市”项目的好

处，来对这样的讨论施加积极的影响，尤其是要利用

参与城市的经历来展示项目的效益。而对于项目本身

来说，这样的行动也对资源提出了要求，同时也促使

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认真思考自己在管理总体计划

和促进各个城市的计划方面应该扮演的角色，尤其是

在计划的早期阶段。这也许是现有国际资金与行动支

持能够真正产生影响的一个领域。

能否加快单个“更安全的城市”计划的
进展？
Can progress with individual Safer Cities 

programmes be accelerated?

单个“更安全的城市”项目的进展速率主要取决

至今为止，世

界各地越来越多的

城市加入了“更安

全的城市”计划，

而该计划一开始只

是集中于非洲城市

人们还应该记

住，“更安 全 的城

市”方法并不是一

种权宜之计

于地方环境。在某些情况下，这就意味着只要各个城

市项目的行进节奏有所不一，那么项目的进展速率就

会相对缓慢。这一点毫无疑问也和能力建设的问题部

分相关，因为实施能力是地方事务的进展过程中最关

键的因素之一。而人们也需要在所要应对问题的背景

下来看待这些关系，尤其是在那些犯罪和暴力发生率

较高并且/或是持续增长的地方。同时，人们也需要

将这一问题与利益相关者的预期，尤其是要与维持努

力、支持和热情所需要的条件建立起关联，因为这些

都是一个成功的过程必不可少的组成要素。因此，应

该真正留给当地人来判断单个计划究竟是否推进得足

够快。但是，那些进展缓慢的城市还是有足够的余地

向那些进展迅速的城市学习，并且为了做到这一点，

还是应该形成分享现有经验的机制安排。

不过人们还应该记住，“更安全的城市”方法并

不是一种权宜之计。相反，它希望能够获得人们对

问题的彻底理解，努力认识到将正确的机制置于正

确位置的重要性，形成对各部门过程全面、必要的

参与，并进行能力建设。而这些事情是否能够恰如

其分地嵌入到合作伙伴的工作关系中，从而确保发

生长期的有利变化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要做

到以上所有这些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并且由于每

一项工作所产生的挑战在各个城市中均有所不同，

很有可能所需要的时间也会不一致。虽然现在已经

出现了一些案例初步证明该过程可以提速，尤其是

那些进展缓慢的城市，但是人们也应该在各个城市

基本情况的背景之下来看待进展速率，而不是形成

一个关于项目节奏应该多快的标准化观点。

是否应该根据经验对“更安全的城市”
方法进行调整？
Should the safer cities approach be adapted in 

the light of experience?

在“更安全的城市”项目的实施策略中，思考

这一问题的一个有用的出发点便是检查迄今为止已

经发生的主要问题。专栏10.5借用了非洲城市的经

验对此进行了总结，因为它们是至今为止在采用

“更安全的城市”模式方面最为先进的案例。57

专栏10.5中的某几点反映了促使合作伙伴模式运

行过程中的困难，这是需要注意的第一件事情，但

对于项目而言，这些问题绝不是独一无二的。前文

已经讨论了合作伙伴经验的问题，特别是它们产生

了由十组有关合作伙伴关系的问题所组成的“检查

清单”，详见“新兴的政策趋势”一节。而人们也常

常会发现该领域的“过程性”问题可能具有挑战性。

因此也并不奇怪，一些合作伙伴关系难以将宽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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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转化为行动计划。相似地，组织机构有时候忽

视那些实验性、先锋性的项目也是常见的现象，它

们往往将这些项目视为对传统工作方式的挑战。

因此，一种处理这些“过程性”问题的方法便是

思考“更安全的城市”合作伙伴关系如何将自身与世

界上其他一些可以提供相关经验的合作伙伴关系进行

搭配。其他合作伙伴关系可以通过利用自身的经验并

且承担指导角色，来帮助本组织应对某些挑战。就像

世界各地的许多城市受益于与其他城市的“孪生”配

对一样，合作伙伴关系也能够从相似的安排中得益。

之前，本文已经强调了能力建设以及开放透明、易于

理解的评估工作报告的要点。鼓励这些领域的发展

不仅有助于城市自身的权利，同时也能够对单个城市

的“更安全的城市”合作伙伴关系起到积极作用。认

识到将单个的“更安全的城市”计划与这一领域的全

国性或国际行动联系在一起的困难是十分重要的，而

解决这类问题的意愿则是国家政府为基于地点的特定

合作伙伴作出贡献的一种方式。只要能够考虑到可用

于更安全的城市项目的资源，那么以下事实将会不可

改变，也就是说资源的可利用性将会同时影响联合国

人类住区规划署对于整个计划的行动能力以及各个城

市所能完成的工作。当然，决定是否希望对此做些什

么是一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但是城市化的

确是人类所面对的最大的挑战之一。在此之下，建设

更安全的城市对于人们的生活品质来说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同时正如一些例子所显示的那样，各个合作

伙伴关系也有机会获得金融资源和专业力量方面的帮

助。这是一个将“更安全的城市”进程向前推进的有

效途径。

然而，仅就上文的快速回顾来说，没有任何一

点暗示了“更安全的城市”模型具有任何本质上的

错误。它们仅仅表明，除了帮助克服在试图将那些

天生十分复杂的问题付诸实践的过程中所体验到的

操作性难点以外，人们还可以开展更多的工作。

 扩大和提升“更安全的城市”计划影响力的选择
Options for scaling up and enhancing the 

impact of the Safer Cities Programme

该计划的影响力可以在两个广阔的领域中得到

提升。这两个领域分别为：在城市层面上对地方不

安全感的直接影响，以及在国际层面上，该项目能

够加强对那些在地方层面应对问题或促进地方行动

框架建设的合作者与行动者的影响。

制度变化与改革的适用范围应该真正成为行动

与影响的可持续性，以及地方关键行动者能力发展

工作的首要问题。这两者都是提高单个措施影响力

的可行方式。而第三个增加影响力的重要策略便是

利用借贷进行大规模的投资，支持本地预防犯罪战

略的实施。人们已经在一些规划和服务供应的详细

领域中发现了这样的现象，而这些领域被认为会对

城市的犯罪预防工作作出重要的贡献。对此类投资

的资源进行评估，将对更安全的城市进程在地方层

面的大规模影响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新的全球环境下“更安全的城市”计划的战

略重点
The st rategic  focus  of  the  Safer  C i t ies 

Programme in a new global context

该项目的最初十年时间主要贡献给了项目的创

立工作，确保该项目在以全球知识体系为基础的国

际背景中的地位，并在预防犯罪的政策方面对地方

行动者进行了支持。自全面启动之后，项目的操作

环境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一方面，人们对于安

全感的多样化需求日益增加，传统的国家干预似乎

变得不够了。另一方面，那些负责支撑社会与经济

发展的国际机构也越来越意识到，仅仅通过法规和

日常安全还远不能实现相关领域的发展。地方的、

区域性的和全国性的政府、机构组织、公民社团以

及国际组织，组成了如今与犯罪预防和斗争工作相

 专栏10.5  迄今为止在非洲城市的“更安全的城市”战略实施
过程中所遇到的主要难点
Box 10.5 Majoy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in implementing safer lities 

stratengies in African cities,to date

2006年对非洲城市“更安全的城市”计划进展的回顾，列举了在战

略实施过程中遇到了8个难点：

	  将一般目标转化为具体的、有针对性的行动计划，以适合短期、中

期与长期利益的必要性；

	  创立与实施多方合作项目的复杂性；

	  某些计划的实验性或先锋特质，相比于传统的做法而言往往被相关

机构或组织所忽视；

	  市政机构或合作者所能得到的一些可以确保此类计划实施的有限财

政资源；

	  一些致力于实施分权政策的国家所拥有的有限资源以及有限的市政

服务技术能力；

	  将这些计划与应对贫困与社会排斥、良好的治理、分权、社会发

展、妇女、儿童、青年与家庭支持以及刑事司法体系的现代化等更

大的全国性与国际项目相结合的困难；

	  阻碍人们发展联合手段来应对安全与犯罪预防问题，并使协调工作

变得更加困难的不充分的合作伙伴关系；

	  优秀或有前途的实践信息的有限获取途径。

资料来源：UN-Habitat, 2006e, p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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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全体行动者。这些新环境要求“更安全的城市”

计划必须进行更新调整，强调自身作为规范评估工

具的战略角色及其所具有的运作功能。

结语：前进的道路
CONCLUDING REMARKS:WAYS FORWARD

我们可以将应对城市地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

快速增长城市地区的犯罪与暴力问题的积极方法总

结如下：

	  将这些问题视为警方和刑事司法体系主要责任

的“传统”解决方法，已经日渐被新方法所代

替，这一新方法认识到了广泛响应的需求。该

方法还有进一步发展的巨大空间。

	  然而在现代世界中，重要的是警方和刑事司法体

系能够“合乎目的”，并被看做是犯罪与暴力斗

争中的关键贡献者。这些“传统”领域中的改善

应被视为对“非传统”领域中新方法的补充，而

在所有这些活动中都应该建立起适当的联系。

	  新的政策响应得以制定的主要“非传统”领域

由以下几点组成：

	 — 城市安全与保障能够通过有效的城市规

划、设计和治理而得以提升的思想；

	 — 形成一种基于社区的方法来提升城市安全

与保障；

	 — 通过重点关注那些最有可能因犯罪行为而受

害的群体，形成减少重要风险因素的途径；

	 — 通过那些注重发展个人与社区自身能力，从

而应对犯罪与暴力，提供经济、社会、文化

与运动机会，并以通过促进上述过程的方式

来改善环境的行动措施加强社会资本。

	  到目前为止，人们很少关心如何应用通过非暴

力手段来化解冲突的思想。然而，对于这一思

想仍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基于对地方背景的谨慎理解，将几种方法结合

为一个系统性的计划，并由一个综合的战略进

行推动，这种方法相比临时开展单个行动而言

似乎更有可能成功。

	  支撑这种方法的优先机制通常是建立合作伙伴

关系，但是为了充分发挥效用，合作伙伴关系

需要处理一系列组织运作方面的问题，而合作

者也需要完全接受“合作的精神”。

	  引入其他地方的思想是一项十分有价值的工

作，但人们需要仔细思考适用这些思想的特定

环境，不可以假设那些在世界上的某个地方有

在 世 界 上 的

很多地方，犯罪与

暴力水平都达到了

令人不可接受的程

度，那里的居民感

到自己的日常生活

过于频繁地被这类

行为所摧残

作用的思想一定也会在其他地方产生效果。世

界上没有万全之策，为了决定最合理的行动过

程，对特定环境的仔细研究是无法替代的。

	  现实仍然需要人们为评估工作作出更大的投

入，毕竟评估是一个能够同时为在好几个点和

好几个层面上开展工作的合作伙伴关系作出贡

献的过程。而同时人们也需要对评估结果进行

更公开的报道，包括在那些曾经出现过问题的

地区。合作伙伴的工作应该被视为是一个学习

的过程。对于它们而言，评估工作的结果以及

那些直接参与实施过程的人们的操作经验将会

产生巨大的贡献。

	  最好的计划实施制度架构能够通过将重要参与

者交由该计划管理，以及通过探索自身机构的

主流工作如何为行动计划的总体效果产生贡献

的方式，成功使得参与者能够参与到实施过程

中。地方当局往往是此类架构最合适的领导者。

	  本地社区需要尽可能充分地参与到这些过程

中，不仅要参与磋商讨论，也要能够成为项目

的发动者与实施者。

	  能力建设是地方层面应对犯罪与暴力问题的基

础性工作。能力建设活动所采取的方法需要尽

可能地拥有广泛的基础，并且应该包括专业团

体、合作伙伴关系成员以及本地社区成员的能

力建设思想。

	  国际支持在发展中国家城市反对犯罪与暴力

的行动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同时也不断地

在为国际犯罪问题的处理工作发展合作手

段，包括针对特定计划的财政支持、帮助进

行能力建设、通过借调获得合适的专业力量

以及不同类型的辅导。此外，人们也可以制

定规范、导则和对报告的要求，来支持并促

进此类干预工作。

	  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更安全的城市”计划需

要更多城市的参与。如果有可能，它也需要协助

加快那些在处理问题方面进展缓慢的城市的项目

进程。在这种背景下，有几项工作也许可以起到

帮助作用，但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于整体计划

和单个城市中项目的资源可获性。更进一步的国

际支持也能够在这种背景下体现出可观的价值。

毫无疑问，以上这些代表了一个十分具有挑战

性的行动议程。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犯罪与暴力

水平都达到了难以令人接受的程度，那里的居民感

到自己的日常生活过于频繁地被这类行为所摧残。

我们也清楚地认识到，由于犯罪与暴力的不利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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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随之带来的不良名声，许多城市的发展进程正

在被抑制，而这又反过来影响了城市对于市民生活

品质改善工作的投入。在所有这些领域中，挑战在

于尽可能快速、有效地改善境况，使免受犯罪与暴

力成为市民的现实期许。这一行动议程也尤其表现

了对那些会在今后几十年中出现大规模增长的城市

的巨大挑战，而城市政府自然希望这样的增长与自

己所不能处理的犯罪与暴力规模没有关系。上文总

结的命题并没有为这些问题提供一个简单的解决方

案：事实上，也不存在这样的方案。但是它们提供

了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的希望，这样的话，在21世纪

犯罪和暴力如果不能被根除也至少可以被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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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几年，确保每个人都能合法拥有由房屋/土地

保有权保障带来的物质保护仍然是决策者和立法者需

要继续面对的重要挑战之一。第五章回顾了当前房屋/
土地保有权保障的一些趋势，而第六章探讨了目前世

界上应对房屋/土地保有权无法保障这一问题所采用的

一部分重要政策措施。本章建立在第六章研究的基础

上，通过关注一项被日益视为可以强制执行的人权，

从而提供一系列加强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的建议。

我们已经进行了一系列的努力来解决全球性的

房屋/土地保有权危机。从全球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

运动（Global Campaign on Secure Tenure），到城市

联盟（Cities Alliance）和其他组织的工作，再到非

政府组织（NGOs）和社区组织（CMOs）所付出的

无限努力，许多组织都在积极拓展全球范围内的房

屋/土地保有权保护。然而由于这个问题规模庞大，

到目前为止这些努力仅仅能够在表面上起作用，要

实现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的目标还有许多工作有待

完成。此外，提供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还需要对许

多不同的，甚至经常对立的方法进行整合（参见第

五章和第六章）。它的目标是用最有效、公正以及

与权利相一致的方式来解决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问

题，确保在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可以在他们的一生

中得到适当的保障。

这些讨论的最终成果将从很多方面对未来的城

市形态产生重要的决定性影响。不管哪种方法最终

影响了全世界或某个国家、某个地方不同级别的决

策者，它都将产生相当重要的结果。它不仅将作用

于数以亿计房屋/土地保有权没有保障、生活在强

制驱逐和其他威胁之中的这一代人，而且也将影响

未来的几代人1。正如前文所显示的那样，有相当

多的证据表明，一些措施虽然拥有很多优点，比如

那些以所谓终身所有权的名义来保障房屋/土地保

目标是……确

保在任何地方的任

何人都可以在他们

的一生中得到适当

的保障

一种保障房屋/ 
土地保有权的新

措施……必须将法

律、人权准则、司

法判例，同经过实

践检验的最优措施

结合起来，从而保

障房屋/土地保有权

有权的方法，但实际上也会导致更多的人因此被迫

失去当前和未来的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但是，

维持现状显然也会导致房屋/土地保有权更加难以

得到保障。过去的各种方法被批评为过于简单化，

并且潜在地损害了穷人的权利，因此现在似乎有必

要探索一些更加灵活、富有创造性的方法或其他一

些途径，从而力图实现最理想的结果。

本章概述了基于人权的方法的核心要素，强调

要全面理解房屋、土地和产权之间的相互关系。它

呼吁大家加强努力，借鉴全球经验，支持和探索关

于土地所有权的创新方法。同时，它还呼吁大家在

消灭流离失所现象等方面继续奋斗。接着，本章讨

论了地方政府的作用及其可以做出的贡献，并综述

了如何加强和明确非官方参与者的义务。本章的最

后一部分提供了一些对于在未来如何结束强制驱逐

和加强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的行动建议。

基于人权-人类安全的房屋/土地保有
权保障方法
A  H U M A N  R I G H T S - H U M A N  S E C U R I T Y 

APPROACH TO SECURITY OF TENURE

因此，未来几年我们所需要的，是一种新的、更

为周密的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措施。这些新措施必须

将法律、人权准则、司法判例，同经过实践检验的最

优措施（即那些已经在实践中产生具体成果的措施）

结合起来，从而保障房屋/土地保有权—包括所有

正式和非正式的、合法和非法的、现代或者传统习惯

上的措施。所以，它必须整合房屋/土地保有权在各个

方面的积极属性，形成一套新的、更为周密的措施，

以稳步扩大每个人都能够享有的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

程度。这种综合解决房屋/土地保有权问题方法的最

第十一章

加强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终止强制驱逐

Chapter11

ENHANCING TENURE SECURITY AND ENDING 
FOR CED EVI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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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出现，应该引起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的重视。这样

的措施可能是一种使世界上最贫穷和最弱势的群体获

得并维持其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的最佳途径。

但若采用了这种措施，为什么基于人权的整体方

法要比过去那些曾经尝试过的方法更好呢？首先，这

种方法非常重要，因为国家已经在法律上将自己和一

系列的人权义务捆绑在一起；其次，当人们以人权的

视角审视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或是审视那些保护

人们不被任意或非法手段从他们的家园驱逐的权利，

以及合法政权为每个人所提供的保护措施的时候，我

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相对其他基本人权，除饮水权

外2，能享有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的人是最少的。因

此，对解决这些侵犯人权问题的迫切需求，增加了面

向全球寻求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的紧迫性。

虽然这种基于人权获得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的

方法相对而言仍然并不常见，但是它已经成为了重

要的发展方向。例如全球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运

动（Global Campaign on Secure Tenure）已经承认了

将人权策略纳入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的重要性，也

强调人权在这方面首屈一指的地位3。所有国家都已

自愿批准了那些能够合法约束某些特定行动的国际

人权机制，这些行动包括承认和保护人权，例如保

障房屋/土地保有权的具体义务。尽管保护措施有着

不同的级别，但实际上在大多数国家的现有法律中

都可以找到基于人权策略的原则。这些原则可能不

会被完全遵守或充分执行，但作为法律原则，一个

不容置疑的事实是它们已经存在。事实上，所有的

法律制度，包括英美法系、大陆法系、罗马-荷兰法

系、伊斯兰法系（参见专栏11.1）、习惯法系和其他

的法系，都对每种经过承认的或非正式的房屋/土地

保有权保障及其程度给予了说明。很多关于房屋/土
地保有权保障的研究仅仅粗浅地触及法律及其在赋

予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方面的作用，而在人权角度

上（同样拥有法律的属性）的探讨就更少了。因此，

有必要讨论为什么各国没有更频繁地利用人权工具

来实现更广泛的房屋/土地保有权。例如，国际人权

法就规定，各国政府需要通过“采取措施”实现“可

用资源的最大化”来尊重、保护和履行房屋、土地

以及财产权利，从而确保“逐步实现”包括房屋/土
地保有权保障在内的所有人权。

此外，解决作为人权问题的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

问题要比很多其他权利更加棘手。主要原因在于，无

论是在诊断还是解决房屋/土地保有权无法保障这一常

见问题的时候，都必须永远考虑当地的条件。这往往

和免遭酷刑、公正执法以及其他权利有所不同，因为

对于那些权利而言，人们能够发现并采用更为普适的

解决方法。然而对于确保人人都能享有完全的、可强

制执行的房屋/土地保有权而言，住房部门内部对于房

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的强大政治支持是至关重要的，这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对于任何权利都是适用的。

作为人权的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法律规
范基础
The legal and normative basis for security of 

tenure as a human right

如果将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视为一项权利，很

显然被视为整体的一系列现有人权则构成了这项权

利的法律和规范基础。尽管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的

权利基础由无数的权利构成，但也许只有适足住房

权、免于强制驱逐权、免于任意剥夺财产权、尊重

隐私以及家的权利以及住房和财产赔偿权才是其中

最为根本的几项。以下各节将简要介绍这些权利。

 适足住房权
The right to adequate housing

适 足 住 房 权 在1948年 的《世 界 人 权 宣 言》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得到首次

承认，此后在各个国际法律标准中被不断重申（参

见专栏11.2）。虽然国际人权法广泛地承认了住房权

的各种表现形式，但其中也许只有《经济、社会和

文化权利国际公约》（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ICESCR））才

是适足住房权最重要的国际法来源：

相 对 其 他 基

本人权，能享有房

屋/土地保有权保

障的人是最少的

适足住房权在

1948年的《世界人

权宣言》得到首次

承认

 专栏11.1  伊斯兰法系及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
Box 11.1 Islamic law and security of tenure

在制定新的基于人权的整体方法以实现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的权

利时，应考虑到伊斯兰教对于财产权利广泛性的明确认识：

财产权不仅立基于伊斯兰法系中，它还是伊斯兰社会里无

可争议的五项基本原则之一。理解伊斯兰社会中财产权的性质

和范畴，就能够进一步保障作为土地权利框架的房屋／土地保

有权，而前者产生于神圣法令以及先知的言语和事迹。

伊斯兰经济学中财产权概念的影响远远超越了物质领域，它还

强调责任、减少贫困和二次分配。在伊斯兰教义中，土地权的受益

人非常广泛，包括妇女、儿童、没有土地的人和少数民族。在土地

权利的讨论中，伊斯兰教义对慈善、公平和扶贫方面义务的反复强

调，影响了建立在完整性、真实性、道德、宗教和法律基础上的土

地权利讨论。

资料来源：UN-Habitat，2005e，pp. 13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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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每个人以及每个家

庭都有权获得适足的生活水准，包括足够的食

物、衣服和住房，并能不断改善生活条件4。

正如上文所述，许多国家已经把住房权纳入了

国家宪法中。此外，所有国家都已拥有承认某些适

足住房权相关要求的国内立法。关于财产关系、房

主和租客安置、住房平等权、可获得的服务、土地

管理以及其他立法领域相关内容的法律法规也可以

在所有国家中找到，其中适足住房权也是被依法保

障的。而所谓适足，具体是指拥有房屋/土地保有权

保障，可获得相关服务、材料、设备和基础设施，

经济上可支付，同时具有宜居性、可达性、良好的

区位以及适当的文化环境5。

从这一权利所衍生出的政府职责包括：采取措施

赋予保障房屋/土地保有权的义务（以及随后保护人

们免受任意或强制驱逐以及被任意剥夺和征用住房）；

防止住房领域的各种歧视；保证有关住房的平等待

遇和获取机会；防止种族歧视；保障可支付的住房等

等6。另外，政府还有责任使用管制权来提升住房的

获取机会和供给，以满足残疾人、慢性病患者、流动

工人、老年人、难民以及流离失所者（IDPs）的住房 
需求。

强制驱逐的行

为……严重侵犯了

人权

缔约国必须给予这些处于不利条件下的社会

群体以特别考虑。相应地，政策和立法不应以牺

牲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来使强势群体获益7。

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是，国际法要求各国政

府逐步采取措施来实现住房（和其他）权利：

本公约各缔约国承诺逐步通过一切适当手

段，特别是采取立法措施……最大化地利用自

身可用资源，充分实现公约承认的所有权利8。

 免遭强制驱逐的权利
The right to be protected against forced evictions

在适足住房权（和其他相关权利）的法律基础

上，许多国际性谈判文件都声称强制驱逐严重侵犯

了人权。因此在1993年，当时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

（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敦促

所有国家对没有保障的房屋/土地保有权给予保障9。

随后在2004年，委员会通过了关于禁止强制驱逐的

一份更为明确的决议10，它重申：

……有悖于符合国际人权标准的法律法

规强制驱逐的行为，构成了对多种人权的严

重侵犯，尤其是适足住房权。

同时决议还敦促各国政府：

……立即在所有层面上采取措施，消除

强制驱逐的行为，特别要废除现有涉及强制

驱逐的计划和允许强制驱逐的法律，通过实

施和执行法律来保障所有居民的房屋/土地

保有权，在与受影响人群进行有效参与、协

商和谈判的基础上，保护所有目前受到强制

驱逐威胁的人们，并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

护人们免遭强制驱逐。

《联合国关于国内流离失所问题的指导原则》

（The United Nations Guiding Principles on Internal 
Displacement）采用了相似的视角，明确表示“任何

人都有权受到保护，使其免于从自己的家中或住地

被任意驱逐”11。稍早通过审查的《联合国经济、社

会、文化权利委员会第7号总指示》（United Nations 
Committee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CESCR’s) General Comment No. 7）也许是这一领域

对于国际法观点最为详尽的说明。它表示，“强制驱

逐明显不符合公约的要求，只有在最为特殊的情况下

才能被视为是合理的，并且需要与国际法的相关原则

相一致”12。此外，例如自由迁徙权和相应的住所选

择权，还有免受人格侮辱和非人道待遇权等，也正在

任何人都有权

受到保护，使其免

于从自己的居住地

或家里被任意驱逐

 专栏11.2  国际法中的住房权
Box 11.2 The right to housing in international law

住房权在一系列国际法文本中得到了认可，特别是以下几项：

	  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第

25条第1段）；

	  1961年《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ILO）第

115号建议：关于工人住房》

	  1965年《消 除 一 切 形 式 的 种 族 歧 视 国 际 公 约（International 
C o n v e n t i o n  o n  t h e  E l i m i n a t i o n  o f  A l l  F o r m s  o f  R a c i a l 
Discrimination）》（第5条e (iii)）

	  1976年《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第27条第3段

	  1979年《消 除 一 切 形 式 对 妇 女 的 歧 视 公 约（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第14条第2段

	  1989年《儿童权利公约（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第

27条第3段
	  1990年《保护所有流动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的国际公约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All Migrant 
Workersand Members of Their Families）》第43条（1）（d）

	  2007年《残疾人权利公约（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第28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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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越来越多的释义，从而保护人们免受强制驱逐13。

新近被采用的关于住房和财产归还难民和流离失

所者的原则（皮涅罗原则［the Pinheiro Principles］），
在确立使人们免于流离失所这一权利的要求方面变得

更为明确（参见专栏11.3）14。

 免遭任意剥夺财产的权利
The right not to be arbitrarily deprived of one’s 

property 

免于任意剥夺财产权是与强制驱逐的问题紧

密联系在一起的。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赋予每个

人独自或与他人共同拥有财产的权利，并禁止任意

剥夺他人财产15。也许会让很多读者感到意外的是，

财产权在1976年被一些国家批准为法律的两个国际

人权公约（受法律约束）中并没有出现，但是这种

权利在人权法中得到了表达。

虽然有些人声称这种遗漏在本质上是一个技

术性错误，但草案的表决以“七票反对、六票通

过、五票弃权”的结果来决定是否将这条关于财产

的特定条款纳入《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

约（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ICESCR）》的事实已经清晰地表

明，在起草这些国际人权条约时，人们并没有就这

个问题达成显著的一致16。财产权被这些文件排除在

外的原因似乎在于，有关财产的定义、范畴和妨害

财产的问题，国家拥有合法征用财产权利的情形，

以及征用补偿的问题都阻碍了人们达成广泛的共识。

 隐私权和对家庭的尊重
The right to privacy and respect for the home

隐私权和对家庭的尊重被广泛地认为是最基本

的人权保护，而且也与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有着直

接联系。事实上，隐私已经被联合国经济、社会、

文化权利委员会（CESCR）定义为适足（adequacy）
的一个要素17，也在《2000年全球住房策略（Global 
Strategy for Shelter to the Year 2000）》和《人居议程

（Habitat Agenda）》两个文件中被各国政府所承认。

举例而言，针对任意非法干涉家庭住所的保障出

现在了《欧洲人权公约（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第八条，这一条经常作为索赔人在欧洲人权

法院寻求住房权和相关的房屋及财产归还权保护时的

判例。与强制驱逐行为息息相关的是，根据判例，除

非依照法律谋求合法的社会公众利益并做出令人满意

的公正赔偿，其他任何对这些权利的干涉都是非法的。

自住和出租房屋都受到欧洲人权法院关于隐私

权条例的保护。根据欧洲人权法院的一个判例，一

个人的家甚至可以既不归他所有，也不是租来的，

而是他居留的地方。此外，针对第八条相关案例，

法院会更多地依据家中居民的实际情况，而非仅依

照相关权利人的法律地位来进行判断。这些趋势对

处在非正规部门中的居民，以及将他们的房屋/土地

保有权保障视为一种人权而言是非常重要的18。

 住房及财产赔偿权
The right to housing and property restitution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本着自愿遣返的原则，为保

护和支持难民和流离失所者而效力的政府间机构、政

府官员、联合国和非政府组织的驻地工作人员以及其

他方面的力量，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了基于人权的长效

解决方案保障工作中，以应对各种形式的流离失所现

象。在最近几年里，自愿遣返的思想已经扩展为一种

理念，它不仅包括使难民返回自己国家或使流离失所

的人返回自己的城市或地区，而且还包括他们在返乡

后再次得到并控制自己原有的住房、土地或财产（也

就是住房和财产恢复的过程）。

经过上述发展，在1990年代初期以来，几万难

民和流离失所者已经通过归还流程恢复了他们原先

的家园、土地和财产并重新定居，数量更少的一些

人也得到了代替归还的补偿19。从波斯尼亚-黑塞哥

维那、阿富汗到南非，从塔吉克斯坦到危地马拉、

莫桑比克乃至更多地方，这些努力都发挥了作用。

将问题的重点从本质上受人道主义驱动的解决方

案转变为自愿遣返和更多基于人权措施的历史性变

化，正日益根植于那些能够支持难民和流离失所者

选择长效解决方案（无论是返乡、重新安置或者就

地安置）的修复性正义和归还原则中。如上所述，

最近得到批准的皮耶罗原则（Pinheiro Principles）已

经发展并明确了所有难民和流离失所者（包括被驱

《世界人权宣

言》保障每个人拥

有财产的权利……

同时禁止任意剥夺

他人财产

尊重隐私及家

庭的权利是最基本

的人权保护

 专栏11.3  皮涅罗原则（the Pinheiro Principles）：反对驱逐的
规定
Box 11.3 The Pinheiro Principles: Provision against evictions

	  原则5.1 人人都有权得到保护，免于从自己的家园、土地或惯于居

住的地方被任意地驱逐。

	  原则5.2 各国应将保护人民免遭驱逐纳入本国立法，立法应符合国

际人权和人道主义法律及相关标准，在它们的司法管辖和有效控制

范围内，将这些措施扩展到每一个人。

	  原则5.3 各国应禁止强制驱逐、拆毁房屋、破坏农业地区以及作为

一种惩罚或战争手段的任意没收和征用土地的行为。

	  原则5.4 各国应采取步骤，以确保没有人受到来自国家或者非政府

角色的驱逐。各国还应在他们的司法管辖和有效控制范围内，确保

个人、公司和其他实体不采取或者参与驱逐行为。

资料来源：United Nations Documents E/CN.4/Sub.2/2005/17 and E/CN.4/Sub.2/2005/17/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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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者）拥有“恢复他们被任意或非法剥夺的所有房

屋、土地或（和）财产”的权利。20

超出财产权的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
Security of tenure goes beyond property rights

在上述人们所公认的人权背景下来审视房屋/土地

保有权保障与将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视为人类安全核

心要素的观点非常契合。这意味着人们可以以一个更

宽泛的视角来看待人权，因为人权与所有权问题相关

（参见专栏11.4）。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乔迪·威廉斯（Jody 
Williams）在2006年撰写的一篇文章中质疑以（基于所

有权的）财产权策略来解决房屋/土地保有权危机的成

效时，把人权、人类安全和财产权联系在了一起。

但是遗留的问题仍然是如何才能使财产权

分离成为一个满足贫困人群复杂需求的长效解

决办法。长期满足这些需求需要（在国家和国

际两个层面上）应对政治、社会、文化、经济

各方面因素，而这些因素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

上首先制造了严重的不平等，然后加剧了这些

不平等，从而剥夺了贫困人口的尊严，使他们

不能实现充分的人权21。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住房和土地政策领域

（之前在第五章和第六章讨论过），基于财产权的方

法并不足以在全球范围实现使人们普遍有机会在和

平和尊严中生活的目标。事实上，财产权自身也经

常被视为损害了人们对这一目标的追求。某些情况

下，仅仅孤立地关注财产权（作为法律、政策和实

践中的概念）可能会成为不公正和不平等的借口。

在其他情况下，人们所谓的财产权也会与住房和土

地权利相混淆，于是一些人就努力给人留下通过财

产权能够满足与居住相关的人权要求的印象，而在

仅仅孤立地关

注财产权可能……

成为不公正和不平

等的借口

所以问题就变

成了“财产权”的

概念是否足够充分

“住 房、 土 地

与财产权利”这一

术语保障了所有与

住宅相关的内容都

被纳入法律分析以

及规划、政策和体

制的制定中

实际上侵犯这些权利。

因此，问题就变成了“财产权”的概念是否足

以充分地解决与土地和住房相关的各方面问题，以

及相当多的人所面临的生活条件不足的情况。财产

权本身可以解决发展中国家日益严重的土地分配不

平等问题么？单纯支持财产权的方案会导致人们对

与生活条件相关的一切权利都提出更高的要求么？

也许最具争议的是，纯粹的基于财产权的方法能帮

助那些没有权利实现它们的人么？

在某些情况下，承认财产权已被证明是一项基

于法律规则来建立法律制度的重要因素或步骤。而财

产权的有效执行则需要清晰和透明的规则以及正常运

作的、独立的司法—这些也都被认为是促进和保护

人权和法律规则的基本要素。尽管财产权可以在促进

人权友好型环境的产生时发挥作用，但长远来看，人

们仍然会对一个主要依靠财产权来试图充分实现所有

人权的系统所能发挥的作用存在疑问。实际上在现实

中，财产权真的只是保护了那些已经拥有财产的人们

么？对那些数以百万计不能在正式法律制度下拥有这

些权利的人而言，财产权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住房、土地与财产（HLP）权利
Housing, land and property (HLP) rights

作为解决这些问题的措施之一，实际上也是为了

克服“财产权”这一概念的局限性，人们提出了更具

包容性的术语即“住房、土地与财产权利”，用来更

好地（也更为整体地）形容人权框架下与居住相关的

财产问题22。用含义更广的“住房、土地与财产权利”

代替传统意义上的“财产权”的做法，促进了人权以

及与人权相关的居住策略的统一和发展。此外，这种

深深根植于一切权利之相互依存与不可分割性的措施

允许在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措施的广泛支持下，将所

有这些权利视为一个整体。“住房、土地与财产权利”

这一术语确保了所有与住宅相关的内容都被纳入法律

分析，并纳入与任何社会中的人们所生活的法律与物

质环境相关的所有计划、政策和制度的制定中。使用

“住房、土地与财产权利”还可以确保在一个国家中所

使用的描述个人所拥有权利（比如住房权）的术语，

也同时被视为“财产权”或“土地权”等术语的同义

词，反之亦然。而仅仅使用“财产权”则很容易导致

一些特定内容被排除在外（租户、合作社居民、没有

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的非正规部门居民、妇女、弱势

群体、游牧民族、土著居民以及其他人），从而导致

不公平待遇和相当普遍的公然歧视。相反，“住房、

土地与财产权利”是和所有法律和政治制度普遍联系

在一起的，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可以得到响应。

 专栏11.4  人类安全的定义
Box 11.4 Defining human security

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Kofi Annan）曾说过：

从最广泛的意义来说，人类安全远远不止于没有暴力冲突。

它包括人权、善政以及获得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的机会，并确保

每个人都能有机会和选择来实现自己的潜能。在这个方向上的每

一点进步也是在减少贫困、实现经济增长和防止冲突方面的进

步。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和未来后代继承健康自然

环境的自由—这些都是人类和国家安全相互关联的基石。

资料来源：Commission on Human Security,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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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土地与财产权利”是三个独立而又复杂

的法律和人权概念，同时，这三个概念又是紧密联

系的，在某种程度上相互重叠。一般而言：

	  住房权利即是“所有人”都有权得到安全、可

靠、可支付且宜居的家。

	  土地权利涵盖了那些与土地本身有着直接关系

的权利，而不仅仅是所涉及土地上的建筑物。

	  财产权关注的是特定的住所或地块的专属用户

和所有权。

这些术语中的每一个都很重要，但它们都无法

涵盖在和平与尊严中生活的权利所具有的全部内

容，包括得到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的权利。因此，

为了实现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的进程—而且因为

那些广泛使用“居住”权利一词的国家存在普遍的

历史、政治、文化和其他方面的差别—“住房、

土地与财产权利”似乎成了一个更加综合的术语，

用来从人权法的角度描述大量居住层面的问题。一

国的人们所称的“土地权”可能和另一国的居民所

称的“住房权”是完全一样的。一个地方的“财产

权”可能极有助于保护租客的权利，而另一个地方

的财产权则被用于证明大规模的强制驱逐是合理

的。还有更多这样的例子，但这里的重点很简单，

那就是“住房、土地与财产权利”这一复合词比其

他术语更契合“家”或“居住地”这一概念。

“住房、土地与财产权利”一词也许会使有些人

感到困惑，使另一些人沮丧，但是很难想象如果不

打破住房权、财产权和土地权之间的对峙并允许它

们进行适当的演变，如何才能在人权法里产生一种

保障房屋/土地保有权的整体方法。这个涵盖了针对

这一问题所有方法的新术语，并不偏倚其中某一个

方法，而是纳入最优的、最符合人权的要素以形成

新的人权视角，毕竟它们和人们所处的地方和条件

有关。这一新术语将会极大地有助于人们发现将房

屋/土地保有权保障和人权结合在一起的新方法。

此外，就更具体的驱逐问题而言，也许是时候

考虑用更积极和正面的态度来寻求定义免受驱逐的

权利的新方法了。由于所有的人权都是平等且相互

依存、不可分割的（参见专栏11.5），因此将讨论

扩大到什么才能被称作是保障安居的权利（right to 
security of place）可能会更有帮助。这一权利体现了

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和文化

权利的趋同性，并且将三种形式的保障纳入到一个

不可或缺的人权框架中：

	  它囊括了身体安全、保护身心健康和免受伤害

的理念，并且确保最基本的权利得到尊重。

	  它包含了人类安全的所有层面—或者说是经

济和社会两个方面的安全保障。

	  它认识到房屋/土地保有权的重要性（对于租户、

业主和太穷无法负担租金或房价的人），以及保

护一个人免受任意或强制从家中驱逐的重要权利。

这种保障的表现在本质上是与和平时期的住房

权以及因武装冲突和人道主义灾难所产生的住房问题

联系在一起的。它承认每个人都有可强制执行的、

无可辩驳的人身安全权利以及住房权、财产权和土

地权，也包括得到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的权利。就

“住房、土地与财产权利”而言，保障安居的权利

并不意味着某种形式的房屋/土地保有权优越于另一

种，而是说“保障安居的权利”要超越单一的房屋/
土地保有权保障。家的稳定性会导致其他补充性权

利的产生。像保障安居这样的权利可以通过提供概

念性的手段来强化非正规部门中所有居民的权利，

以弥补对那些被强制驱逐和因开发所导致流离失所

的人们所给予的关注和制度性保护之间的差距。

基于“住房、土地与财产权利”理念的综合、全

面的方法最有可能整合资源和资产，从而提高低收入

人群的生活水平。同时将“住房、土地与财产权利”

视为人权问题和发展问题是非常现实而且普适的。实

际上，这种方法可以清楚地说明基于人权的发展方

式在现实中将如何操作，同时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

将如何被日益视为人权议题的核心。基于人权-人类

安全的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方法将有可能极大地改

善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作为个人生活基本属性的前

景。然而，最重要的是包括地方和国家政府在内的所

有政府都必须谨慎、理智地运用这种方法，而且国际

社团和民间组织必须坚定地支持这种方法。由于几乎

没有什么权利像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这样被普遍剥

夺，因而这个目标的达成将成为了不起的壮举。

这一观点虽然看似与针对这个问题的人权视角

相去甚远，实际上却反映了关键的内容。最后，真正

同 时 将“住

房、土地与财产权

利”视为人权问题

和发展问题是非常

现实而且普适的

通 过 将 房 屋

/土地保有权保障

视为广义人权情况

的一部分，我们自

然而然就把安全、

权利、补救措施和

司法纳入到了分析 
之中

 专栏11.5  人权的不可分割性
Box 11.5 The indivisibility of human rights

所有的人权都是普遍的、不可分割的、相互依存的和互相关联

的……提升和保护所有的人权和基本的自由是所有国家的责任，不论其

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

资料来源：Vienna Declaration and Programme of Action, para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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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并不一定是那些与居民所享有的房屋/土地保

有权水平相关的正式手续，而是从现实和法律角度对

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的理解。通过将房屋/土地保有

权保障视为广义人权的一部分，我们自然而然就把安

全、权利、补救措施和司法纳入到了分析之中。此

外，反过来，我们应（以完全符合人权的方式）打开

而非关闭提供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的路径。房屋/土
地保有权保障中显著的人权维度出现在国际议程中的

时间并不长，但它们现在已经存在，并且需要被用作

改善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前景的基础，从而可以使

每个地方的每个人都能普遍而长久地享有这项权利。

对房屋/土地保有权创新方法的需求
THE NEED FOR INNOVATIVE APPROACHES TO 

TENURE

在过去几十年中，从各种各样的房屋/土地保有

权保障措施中得到的最重要的教训，就是灵活的、

创新的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方法比基于意识形态和

资本产生的方法更为可取。研究人员、从业者以及

国际组织越来越同意这种看法。举例而言，早些时

候曾主张采用基于所有权的方法实现房屋/土地保有

权保障的世界银行，就声称：

作为公共土地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房

屋/土地保有权保障可以在不同土地所有权

的模式下实现。当完全所有权存在太多政治

争议或者需要付出过大代价的时候，长期的

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和可转让的租赁权可

以同样使业主受益，而不需要在意识形态立

场上支持完全私有的土地权利23。

基于诸多原因，任何提供房屋/土地保有权的成

功举措都需要人们认识到创新是必不可少的，其中

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世界上有着多种多样的房屋/土地

保有权和不同程度的合法性，以及与两者都有关的

事实和法理保护。虽然第五章列举了多种不同的房

屋/土地保有权类型，但“现实情况是房屋/土地保有

权制度存在于一个连续状态下，即使是露宿街头的

人也拥有着某种程度的法律保障。”24除此以外，在

实践中，享有最高和最低级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的

人群之间还有许多次级市场。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

城市居民都对他们所占据的住房和土地拥有某种形

式的实际保障，但这些住房和土地的真实法律地位

甚至连主人自己都不是很清楚。在大多数城市居民

的日常生活中，重要的是安全感。在其他条件都一

样的情况下，如果某地的居民认为自己被驱逐的风

灵活的……房

屋/土地保有权保障

方法比基于意识形

态的方法更为可取

房屋／土地保

有权制度存在于一

个连续状态下，即

使是露宿街头的人

也拥有着某种程度

的法律保障

险很小，那么他们的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水平实际

上就比其他感受到较高驱逐风险的人要高。

经验表明，授予终身所有权的住所改造策略实

际上可能导致非正规住所的增加而不是减少。这种

现象大概是由于所有权的授予意味着家庭得到了一

份可以在正规土地市场上以更高价格出售的资产，

所以很多家庭受到鼓动售卖房产，以实现房产的资

本价值，然后移居到另一处非正规的住所，甚至期

望能够重复这一过程。此外，如前文所述，传统的

贫民窟改造方案也往往忽略租户的情况。在住所改

造方案中把全部所有权授予业主往往会导致租户被

市场驱逐，随之而来的结果也是同样的：最贫穷的

人被迫迁至其他的非正规住所。

所以我们面临的最主要问题便是如何在加强房

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的同时不使穷人被迫迁至更边缘

的地区，在那里，就业机会的匮乏将导致他们更为贫

困。虽然不存在普遍适用的解决办法来应对已经存

在的问题，但经验表明，重点应当放在提供各种解决

形式从而足以确保房屋/土地保有权不受到驱逐25。同

时，“住房、土地与财产权利”和管理框架应该考虑

到住宅的多重用途（例如支持家庭办公和其他小规模

企业的发展）26，并确保其能够获得基本的服务。

那么哪种类型的房屋/土地保有权能够提供这种

级别的保障呢？同样的，对于这个问题也没有普遍适

用的答案。除了最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例如暂停强

制驱逐，见下文），还有一些方法已经取得成效，比

如临时占用许可、社区或个人租赁、社区土地信托、

共同所有权、习惯保有权，以及后文中其他详细列举

的措施。

最近一项由英国国际发展部（UK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DFID）资助的调查

探讨了通过检验独特的房屋/土地保有权提供方式来

保障城市贫民房屋/土地保有权的创新途径。调查显

示，使用、占有、社区信托或其他中间形式的房屋/
土地保有权可以提供一种有价值的手段来增加合法

性。此外，这些手段的存在还为当地政府提供了宝

贵的喘息空间，同时政府记录和解释房屋/土地保有

权的行政能力也得到了提升。调查还显示，房屋/土
地保有权问题不能独立于其他相关的城市土地管理

政策，同时，避免将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或两个篮

子里也是非常重要的。政府有必要提供广泛的房屋/
土地保有权选择，通过竞争从而使多样、变化的家

庭需求长期得到满足27。只有把将“住房、土地与财

产权利”等创新途径和保障安居的权利结合起来，

才能够真正创造出新方法的基础，从而确保所有人

的房屋/土地保有权得到保障。

在住所改造方

案中把全部产权授

予业主往往会导致

租户被市场驱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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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采用了一系列创新途径来提供房屋/土地保

有权，“特许使用”便是其中一种。通过这种手段，

政府可以在不转让财产权属的条件下，将住宅用财产

的房屋/土地保有权转给居住在公共区域的家庭。特

许使用可以成为一种合适的方法，来建立像贫民区那

样的集体占用区。这些手段可以为人们提供房屋/土
地保有权保障，使他们避免强制驱逐；同时也可以作

为一种确保公共区域社会性功能的机制，避免因这些

公共区域尚未“私有化”而产生房地产投机。

相似地，现在人们可以在巴西的城市中宣告成立

“特殊社会利益区（special social interest zones）”，这些

区域是市政当局避免强制驱逐的高效手段。“特殊社

会利益区”的主要候选地区包括诸如被贫民区、贫民

窟（cortiços）28占据的城区，以及集体住宅、在小块

土地上建设的住宅和尚未充分利用的闲置城区。这种

区域通常设立在有大量的土地所有权冲突或者可能导

致低收入人群被强制驱逐的住区。一旦这种区域被定

性，国内法律便将它们定义为特殊社会利益区。这为

生活在区域内的社会团体提供了法律保障，并确认这

些地区可作为低收入群体的居住区。基于这种工具，

法官在接到要驱逐或者搬迁这些占领了公共或私人领

地的请求时，会做出对这些社会群体有利的裁决。随

后，他们可以建立一个在业主、住户和政府之间的谈

判进程，来控制这些人的法律地位并促进这些地区改

善情况。一些巴西城市，比如累西腓（Recife）、迪

亚德马（Diadema）、阿雷格里港（Porto Alegre）、
桑托斯（Santos）和圣安德烈（Santo Andre）已经开

始使用这种土地管理手段来打击强制驱逐。

泰国是另一个引入创新性房屋/土地保有权选择

来解决低收入人群相关问题的国家。曼谷的低收入

“特殊社会利

益区”……是市政

当局避免强制搬迁

的高效手段

修 订 相 关 的

制度框 架可以通

过……大幅度增加

合法土地和住房获

得途径的方式来减

少对贫民窟的进一

步需求

 专栏11.6  曼谷Pom Mahakan社区的防止搬迁措施
Box 11.6 Eviction prevention in Pom Mahakan, Bangkok

在泰国曼谷的Pom Mahakan，Rattanakosin地区

中一个拥有大约300人的社区已经成功抵制驱逐多

年。这里是曼谷最早的住区，如今大概有20 万人在

Rattanakosin居住和工作。

历史上，这一地区曾经有很多开发计划，最近

由曼谷大都市区政府在2001年批准的一组计划对诸

多社区的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逐步产生了破坏性

影响，这些社区都将Rattanakosin地区视为家园。

其中包括 “Ratchadamnoen路以及周边地区土地开发

总体规划”（The Master Plan for Land Development: 
Ratchadamnoen Road and Surrounding Area），这一规

划在一定程度上因1997年的经济危机而制定，预期

将为曼谷市获得更多的旅游收入。

拥有大皇宫和卧佛寺等国际性景点的Ratchadamnoen
地区是这一旅游开发计划的重点。总体规划的基本目标

是要“美化”当地环境，使之成为旅游景区，并以此提

高土地价值（Ratchadamnoen的大部分地区是王家资产

管理局管辖的王室土地）。这份规划认为，如果城市更

加富有吸引力的话，游客将停留更长的时间，进行更多

消费，从而加快曼谷的经济复苏。

因 此， 在2003年1月， 城 市 规 划 部 门 在Pom 
Mahakan的所有房屋上张贴了拆迁通知，告知所有

居民将搬迁至45公里以外的曼谷郊区。搬迁行动由

曼谷市长领导，并由曼谷大都市区政府（Board of 
the Bangkok Metropolitan Administration）、王室资产

管理局（the Crown Property Bureau）、泰国国家经济

和社会发展委员会（the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Board）和包括泰国旅游局（the Tourism 
Authority of Thailand）在内的其他组织共同支持。

尽管有来自政府方面的压力，当地居民开始举

行抗议活动，设立路障并组织了夜间值班制度。他

们还先发制人，在基于当地大学的学术联盟、非政

府组织（NGOs）和人权活动者的协助下，提出了

具有高度创新性的土地分享计划来替代搬迁计划。

这项计划包括旧楼改造和历史公园内住户的整治，

居民们甚至开始实施部分计划。而在这一过程中，

很多该地区以外的居民也团结起来支持当地居民。

虽然人们付出了上述努力，2003年8月，行政

法院还是裁决驱逐合法，可以继续实施。2004年
1月，当局开始在Pom Mahakan社区的空置区上行

动，并再次宣布了他们即将搬迁整个社区的意图。

一些人失去信心而搬走，而大多数人则继续试图与

当局谈判并提出替代方案。

最终，经过又一轮试图驱逐的行动，曼谷市长

终于同意通过谈判解决问题。2005年12月19日，市

长批准了在社区、曼谷大都市区政府和其他利益相

关者之间的谈判所达成的协议，将保护该地区并将

之发展成为一个“古风木屋社区”。

这一协议促使人们制定了包括保护和修复社区

内现有建筑和景观在内的社区计划。此外，它允许

人们留在现居地，分配给公园开发项目的资金将被

用于由社区自己规划的社区改造项目。

现在，Pom Mahakan社区终于有了房屋/土地保

有权的保障。

资料来源：Bristol, 200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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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所经历的全球化和城市化的主要后果之一，便

是内城地区越来越大的土地“高效”利用压力。专

栏11.6提供了例子说明曼谷的这种“发展”企图。尽

管地方政府在努力驱逐、安置Pom Mahakan社区，

居民们却能够抵御搬迁并通过谈判获得包括土地共

享（land sharing）在内的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这

个社区的经验体现了如何在开发过程中将人权和社

区设计/开发问题结合到一起。

基于有关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创新性方法的智

慧，考虑用一种“双轨”策略来改善房屋/土地保有权保

障问题相对来说比较合适。首先，采用这种创新手段

可以改善当前贫民窟居民的生活条件。其次，修订相关

的制度框架可以通过大幅度增加合法土地和住房获得

途径的方式来减少对贫民窟的进一步需求29。而由于城

市发展始终在持续，后者也许比前者更为重要。如前

所述，事实上，到2020年使一亿贫民窟居民的生活得

到改善的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
（MDG））相比2000年到2020年之间城市人口将增长20
亿的预期来说显得十分苍白无力（也可参见专栏6.1）30。

创造性地利用规则和常规审计也被视为一种

改善城市景观、提升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的创

新性手段。作为使非正规住区升级的一种手段，

这种方法试图加强调控框架，从而更好地造福穷

人。调控的积极方面在于它允许有序的土地开发

和高效的土地管理；吸引和引导对内的地方投资；

使公共收入最大化；保护环境和公共健康；减轻

灾害的影响；帮助穷人获得改进的住房、服务和

信贷；保护住户免遭无良开发商的侵害；最大限

度地减少负面的外部效应；并且允许集体土地使

用。相反地，消极的影响包括过度管控的危险，

以及它所导致的投资阻碍；强加的管控、标准和

管理程序使成本水平提高到很多人无法负担的水

平；不能反映不同群体的文化优先项，尤其是人

们理解和使用住房以及开放空间的方式；由于非

强制费用造成的制度性腐败；以及设定重复或矛

盾的条件而使开发商或个人处在符合某一规章标

准但却违反了另一个规章标准的风险之中31。

与流离失所现象作斗争，保护流离失
所者的权利
COMBATING HOMELESSNESS AND PROTECTING 

THE RIGHTS OF HOMELESS PEOPLE

正如前面所讨论的那样，人们拥有适足住房权

的国际法基础旨在确保所有国家的所有人都能够得到

安全、充足并且可支付的家。然而，这一受到国际人

创造性地利用

规则和常规审计也

被视为一种……提

升房屋/土地保有权

保障的创新性手段

几乎所有人都

无法 否 认，普 遍

享 有的住房权仍

然是 一个非常长

期的命题

本质上，国家

有义务尊重、保护

和实现所有的人

权，包括流离失所

者的住房权

权法长期承认的权利尚不足以影响关于住房权的国家

政策、法律和实践。结果就是，很少有权利像住房权

这样，以如此大的规模和有罪不罚的程度地被频繁剥

夺。无论是彻底流离失所、被强制搬迁和其他方式的

驱逐，还是威胁生命的、不健康和危险的生活条件，

或是家园在武装冲突中遭到破坏，或是在住房方面对

某些弱势群体（尤其是妇女）进行系统性地歧视，或

是“种族清洗”运动，又或是无数以其他形式剥夺住

房权的情况，几乎所有人都无法否认，普遍享有的住

房权仍然是一个非常长期的命题。

本质上，国家有义务尊重、保护和实现所有的

人权，包括流离失所者的住房权。尊重人权的义务要

求国家不应干预公民应享有的权利。正如之前所指出

的，如果一个国家参与到了任意强制人们搬迁的行动

中，居民的住房权就受到了侵害。保护的义务要求国

家应防止这种权利被第三方，例如土地所有者或私人

开发商侵害。如果履行这两项义务依然不能保障每人

都能拥有适当的家，那么实现人权的义务就变得十分

重要，这就要求各国应采取适当的立法、行政、预

算、司法和其他措施，以保障人权的充分实现。因

此，如果国家不采取这些措施，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

可用资源来保证公民普遍享有住房权的话，那么它就

违背了人权原则。32所以，虽然不必要求国家为所有

人建造家园，但国家需要立足于人权法，采取一系列

积极或消极的步骤，确保全部人权的充分实现，包括

流离失所者应享有的适足住房权。

同时，一些国家已经承担了为特定的流离失所

人群提供住房的基本法律责任。而有的国家已经出

现了有关法律和判例，表明在某些情况下，国家需

要根据法律以恰当的方式为特定的个人或群体提供

适足的住房：

	  在芬兰，法律要求地方政府在特定情况下为严

重残疾者提供住房资源。此外，地方政府还被

要求改善住房不足的情况，或视具体案例，为

那些因住房不足或没有住房而引发特殊儿童福

利需求，或对儿童及家庭的恢复造成实质性障

碍的状况提供住房33。

	  在英国，地方议会必须向流离失所的家庭和有

“优先需要”的人士提供适足的住宿（参见专栏

11.7）。
	  在德国，两个与流离失所者权利有关的额外法律

责任被添加到了法律体系中。第一，法律规定社

会福利金可用于支付拖欠的租金，以维持住宅并

防止流离失所。第二，它宣布个人（包括流离失

所者）若有自己不能克服的特殊社会困难可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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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包括帮助获得和维护住宅的措施—以

避免、消除或者缓解这些特定的困难34。

除了流离失所者在国家层面可享有的权利以外，

许多国家也开始着手研究至少以一种实际的手段为那

些因自然灾害造成的流离失所者、难民和移民提供

住房的要求。虽然这种义务也许并不被法律所接受，

但在实践中一些国家还是提供了临时的（有时候是

永久性的）住房。有趣的是，尽管相关迁移行为背

后的理由并不确定，《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

约（ICESCR）》仍然为所有面临强制驱逐的人提供

相似的保护。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

（CESCR）明确宣称强制驱逐“不应造成流离失所者

的出现”35，从而使政府有责任确保面临搬迁的人拥

有某种形式的替代性住房，不论搬迁是否合法。

很多人质疑那些已经承担了住房权责任的国

家是否需要依法直接向流离失所的人们和家庭，

甚至全部人口提供实质上的适足住房。事实上，

令人遗憾的是，这个相对而言微不足道的小问题

却往往主导了整个住房权领域里关于住房权法律

地位的争论。住房权的批评者经常将“人类拥有

适足住房的权利”与各国政府向任何提出要求的

人提供实质上的住房的义务混为一谈。然而尽管

后面将会有一些具体实例展示直接提供住房的设

想，这种太流于字面意思的住房权既没有反映普

遍的国家行动，也并非是根据国际法对这一权利

做出的解释。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

会（CESCR）在证实各国被要求“采取任何必要

措施”来保证适足住房权得以充分实现的同时，

也规定了“要求各缔约国履行适足住房权义务”

的措施，可能反映出不管何种公共和私人部门措

施的混合都被认为是适当的36。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曾经，或有能力期望能为其

全部人口建设足够的住房，对这种方式的倡导也是

荒谬的。没有一个政府，也没有任何联合国机构和

非政府组织会采取这种方法来实现住房权。相反，

住房权应该凭借所有相关者的集体努力来实现，从

而使所有人尽可能早地享受到足够的住房权。最后

要说的是，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基于

一系列权利的措施将是最有可能保护流离失所者和

住房匮乏者权利的方法。伴随这种措施出现的是越

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提供适当形式的房屋/土地保有

权保障可以作为防止流离失所的重要手段。而相反

地，不充足的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实在过于容易导

致流离失所的现象。在这方面，人权法以及这种法

律制度所提供的支持住房权和反对强制驱逐的权利

都发展得十分迅速，而利用这些权利来保护人们免

受强制驱逐的方法尤其值得我们注意。

没 有 任 何 一

个国家曾经，或有

能力期望能为其全

部人口建设足够的 
住房

 专栏11.7  英国流离失所者法令
Box 11.7 The UK Homeless Persons Act

第65条：对流离失所者应承担的责任

1	  这一条款针对地方住房部门对认定为流离失所

的申请者应承担的责任。

2	  有优先需要，且并非故意流离失所的人，将…

保障使其拥有能够安身的住所。

3	  对于有优先需要，但故意成为流离失所者的

人，应当：

	   在一段他们所认为的需要提供合理的机会

保障其安身之处的特定时期中，保障其安

身之处；

	   同时应给予他们在此条件下适宜的建议和

帮助，以使其能够得到安身之处。

第66条：对受流离失所威胁的人应承担的责任

1  这一条款是针对地方住房部门对认定为受到流

离失所威胁的申请者应承担的责任。

2  对于有优先需要，且并非故意寻求流离失所威

胁的人，应采取合理的措施保障其拥有的安身

之处不会中途收回。

第69条：

1  地方住房部门可以在第65条款和第68条款下承

担责任（对流离失所者的责任），确保其能得

到供其安身之处：

	   在第二部分（住房供给）和其他法令的法

律体系内使其拥有合适的住所；

	   或保障其能够从其他人处得到合适的住所；

	   或给予他们建议和帮助以确保其能够从其

他人处得到合适的住所。

资料来源：1985 UK Housing Act (amended) (Homeless Person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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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地方政府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SUPPORTING THE VITAL ROLE OF LOCAL 

GOVERNMENT

地方政府在尽可能短的时限内判断房屋/土地保

有权保障的情况，然后为所有人提供房屋/土地保有

权保障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任何成功的房屋/ 
土地保有权保障政策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然

而，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并不是市级公共机构唯一

的关注点；世界各地地方政府的责任正在扩大，许

多地方政府有效地承担了新的权力和责任，包括提

供与卫生、教育、住房、供水、治安、税务和其他

事项相关的服务。地方政府与政治授权、公民参与

很少有地方政

府已经实施了显著

体现人权的政策，

同时，目前还没有

一个地方政府已

经使用国际人权准

则来指导其规划和

方案

尽管……实施

了分权政策……但

土地管理往往仍

取决于中央或联

邦政府
和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关联，意味着其已经成为

政策制定的主要舞台。据估计，这个进程正在大约

80%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中进行着37。

尽管本地化治理有着许多优点，但是力量薄弱、

资源贫乏的地方政府的数量远远超过了那些有政治意

愿和财政基础来解决房屋/土地保有权缺乏保障问题

的地方政府的数量。从城市安全和保障的角度而言，

一个主要问题便是很少有地方政府已经实施了显著体

现人权的政策，同时，目前还没有一个地方政府已经

使用国际人权准则来指导其规划和方案。好在，也有

迹象表明这方面正在取得进展，一些加入了“城市人

权运动（Cities for Human Rights movement）”的地方

政府，正在努力编制《城市中的人权宪章（Charter of 

 专栏11.8  巴西的《城市法令》（City Statute）
Box 11.8 Brazil’s City Statute

《城市法令》，或者叫《巴西城市发展联邦法

（Brazilian Federal Law on Urban Development）》 自

2001年起施行。它定义了管理社会用途土地的框

架、原则和措施，认识到非正规住宅是城市的一部

分，明确了权利的主体，同时明确了城市管理中的

民主参与，并授权市政当局使其成为主要地方机

构，来管理土地的使用和占有。

《城市法令》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在于其包含

了一些简化非正规占地正规化过程的条款。在这部

法律实施以前，圣保罗（São Paulo）的土地正规化

过程包括80个步骤，这意味着非正规定居实际上不

可能被批准，从而使得居民点的扩张只能以非正常

的渠道进行。而《城市法令》允许城市规划进行分

权，由此推动了市政当局制定地方规划。

《城市法令》创造性地引入了明确的规定，来控

制市民社会在城市规划和管理中的民主参与。市政

当局必须制定这样一种让所有相关方都能直接参与

制订公共政策，以及后续由这些政策所引发的针对

房屋、土地和城市规划项目管理的决策制定过程。

本质上，该法令授权地方政府通过法律、城市规划

和管理工具，来确定在个人和集体的城市土地利益

之间取得平衡的最佳方式。

该法令试图遏制对城市土地的投机和占而不

用（通过税收）行为，这样就可以把土地释放出来

为城市贫民提供住房空间。该法令有许多独特的

要素，其中之一便是对采用异常拥有权（adverse 
possession）（见下面第8条款和第9条款）的设想，

从而建立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并加强城市财产

的社会功能。然而应该注意到，尽管有了《城市法

令》，贫穷者仍然被继续排除在包括身份证和社会

服务等在内的官方权利之外。

《城市法令》的一些条款为基本“城市权利”的

立法认可提供了基础，这也许是全世界第一次对作

为公民权与人权基本要素的基本“城市权利”作出

立法认可：

	  第2条规定城市政策的目的在于通过若干导则

支持城市以及发展城市财产的社会功能，包括

保障可持续城市的权利。人们可以将之理解为

当下以及未来后代在城市土地、住房、环境卫

生、城市基础设施、交通和公共服务，以及工

作和休憩方面的权利。

	  第8条款赋予地方政府权利，使其能够在土地

所有者五年内没有尽到细分、建设或者使用

土地财产的义务的时候，征用其未使用的城

市土地。

	  第9条款赋予拥有或者建设不足250平方米城市

土地满五年或者超过五年的任何人以支配权。

主要的规定为：土地或建筑不间断拥有并且没

有争议；土地或建筑被拥有者及其家庭作为住

所；申请者没有其他的房产。这一条款还规定

土地所有权可以在不需要考虑婚姻状况的条件

下就转让给男性或女性；同一拥有者在其一生

中只能申请一次异常拥有权；这一权属可以通

过继承的方式传递。

资料来源：Estatuto das Cidades-Lei Federal no 10.257, 10 July 2001 (City Statute); Polis, 2002; Commission on Legal Empowerment of the 
Poor, 2006b, pp5–6



第十一章：加强房屋 / 土地保有权保障，终止强制驱逐 271

Human Rights in the City）》。而其他一些地方政府正

在制定他们自己的城市章程38。

尽管许多国家的分权政策使得城市管理的责任

被移交给了地方政府，但土地管理往往仍取决于中央

或联邦政府。一般情况下，各国政府仍然对土地保有

权规定、税收制度和产权交易登记管理负责。此外，

这些事务的管理责任往往落在了中央政府各机构的区

域代表，而非地方政府身上。然而，中央政府控制土

地管理的主要问题在于他们“普遍缺乏财政和行政资

源，无法确保其政策能有效地在全国各地执行。与此

同时，拥有真正决策权力的中间级管理机构却普遍

缺乏能力或者失位”39。而巴西的《城市法令》则是

一个展示地方政府可以如何更有效地支持扩大房屋/
土地保有权保障的典型案例（参见专栏11.8）。

加强并阐明非政府行动者的人权义务
STRENGTHENING AND CLARIFYING THE HUMAN 

RIGHTS OBLIGATIONS OF NON-STATE ACTORS

近年来，在人权法基础上形成的法律义务得到

了长足发展。虽然传统上人权法一直被视为是一套

管制国家行动和疏忽之处的规定（参见专栏 6.17和
6.18），但事实上，这一法律领域也在很大程度上

做出了规定，要求非政府行动者按照国际公认的

人权原则行事。由于公司和个人两者都有能力侵

犯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以及其他相关的个人和团

体权利，因此人权法在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方面

和这两者密切相关。《联合国全球契约（the United 
Nations Global Compact）》原则上由联合国前秘书长

科菲·安南（Kofi Annan）发起并被世界各商界领

袖所认可的标准，要求公司“支持并尊重他们影响

范围内的国际人权保护”。在《联合国全球契约》之

下，公司所承担的义务范围，包括承诺确保基本的

卫生、教育和住房权利（如果公司所在地不提供这

些权利）。用来解释契约性质的网站也明确宣称，支

持契约的意图就在于“防止个人、团体或社区被迫

流离失所”，并“保护地方社区的经济生计”。40

一些公司已经采取了针对防止强制驱逐的试验

性措施。例如，几年来BP公司一直在努力改善由公

司导致的非自愿搬迁，并积极发展项目管理技术以

在其操作领域内防止社区发生经济上的、特别是物

质上的搬迁。该公司的目标是不发生违背社区意愿

的物质性搬迁。它力求与可能会遭到搬迁的社区开

展积极的对话，以合作伙伴的方式制定双方都能接

受的解决办法。它致力于确保社区的人权不受公司

项目活动的影响41。

近年来，公司行为可能加剧人权侵犯的道理也

逐步得到了证实，同时这也可能有助于澄清公司关

于驱逐和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的责任。公司可能采

取三种形式参与人权的侵犯：

	  直接参与（Direct complicity）。即公司故意协助

国家侵犯人权。一个例子是公司在涉及商业行

为的情况下，协助政府强制人们搬迁。

	  利益性参与（Beneficial complicity）。这是指公

司从其他方面侵犯人权的事件中得到直接利益。

例如，安全部队制造的暴力，包括制止针对商业

活动的和平抗议，或在保卫公司设施时采取镇压

措施，这些行为都常常在这种情况下被采用。

	  无声的参与（Silent complicity）。这指的是人

权倡导者看到的公司在与有关部门交往的过程

中未能对系统性或连续侵犯人权的行为提出质

疑。例如，面对就业法中针对特定种族和性别

团体的系统性歧视，公司的接受或者不作为将

会被指控为一种无声的参与42。

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敦促所

有公司建立相关程序，来检查公司对于人权的潜在

影响，并检查那些确保公司人员永不参与人权侵犯

活动的保护措施43。一些被认为直接参与了强制驱逐

行动的公司，已经被非政府人权组织单独挑了出来

（参见专栏 11.9）。

《联合国全球

契约》……要求公

司“支持并尊重国

际人权保护”

近年来，公司

行为可能加剧人权

侵犯的道理也逐步

得到了证实

 专栏11.9  私人公司和人权侵犯
 Box 11.9 Private-sector companies and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谈到在苏丹发生的驱逐的直接责任，人权观察组织指出一家石油公

司在其采油地点对于政府的强制驱逐政策未能表达其人权关切：

从卷入苏丹事件的一开始……（公司）就拒绝表示反对意

见或者认真调查苏丹政府强行从采油地区驱逐平民的政策，以

及作为这一政策中重要组成部分的侵犯人权行为。当然，根据

现代公司责任的概念……（公司）也声称，它有责任确保其业

务运营不依赖于或受益于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例如苏丹政府

及其军队的所作所为……（公司）参与政府的侵犯行为并不局

限于其对采油区域持续搬迁的无动于衷。在某些情况下其行为

助长了被迫的流离失所和对平民的袭击。举例而言，……公司

在已经得知或本应得知它们的设施将被用于实施进一步的搬迁

行动和/或从事针对平民和民用目标的不加辨别或不合理的军事

袭击的情况下，允许政府军使用其机场和道路设施。

资料来源：Amnesty International, 1998, pp81–82,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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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对未来行动的建议
CONCLUDING REMARKS: RECOMMENDATIONS 

FOR FUTURE ACTION

毫无疑问，房屋/土地保有权的保障在最近几年

里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各级政策发生了重要变化；

因此，就所有法律领域而言，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有更多的法律上（和事实上）的保护措施，使人

们免遭任意和非法的强制驱逐。此外，较之以往也

有越来越多的人承认强制驱逐是显而易见的人权侵

犯行为。各国政府、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其

他民间社会人士正越来越多地表达他们的决心和承

诺，希望使更多的人能有机会获得适当形式的房屋/

重要的是必须

承认，如今仍然存

在着关于强制驱逐

的悖论……一个针

对强制驱逐的坚定

的规范性框架已经

存在……但驱逐的

规模却仍然持续

扩大

土地保有权保障。人们普遍同意有保障的房屋/土地

保有权可以以一种有利于穷人的途径得到解决的说

法，同时人们也普遍认为这并不会自发发生，因此

需要在这方面对穷人和其他弱势群体给予特别关注。

与此同时，还需要进一步推动房屋/土地保有权

保障议程的发展。我们仍不能低估强制驱逐或基于市

场的驱逐的规模。此外，我们必须承认，如今仍然存

在关于强制驱逐的悖论。一方面，针对强制驱逐的坚

定的规范性框架已经存在，而且还在不断完善中，但

另一方面，驱逐的规模却仍然持续扩大。我们需要认

识到世界上并没有普适的解决办法能够提供房屋/土地

保有权保障，这方面的挑战往往会在不同地点以不同

方式解决。实际上，我们的目标必须是要确定房屋/ 
土地保有权保障的适当形式。根据不同的情况，除了

经常呈现为理想化的个人所有权的形式外，尚有大量

的可接受的房屋/土地保有权形式，类似的创新性政策

也有着显而易见的优点。除此以外，人们也急需对房

屋/土地保有权保障和强制驱逐进行更完备的监测并获

取更充分的数据；而简化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的提供

流程则是非常必要的，但所采取的方式应使有关社区

能够接受并且符合人权原则。

如前所述，一系列的国际协定正在强调房屋/土
地保有权保障的重要性，其中很多提出了具体的行

动建议。也许这些国际协定中最突出的是（见专栏

11.10）《人居议程》。过去十年间，一系列的组织和

会议不断发表强调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重要性的陈

述以及其他大量的宣言和声明。这些表述的主要观

点在于，那些并不需要消灭或驱逐，远未达到“眼中

钉”程度的“非法”城市，才是未来更美好城市的核

心，因为它们更贴合人们的权利和需求。令人信服地

是，就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的重要性而言，人们似

乎普遍认同非正规住房部门是现实中唯一有能力向低

收入群体提供土地和住房的部门。此外，人们也广泛

认同城市贫民在胁迫下生存的状况无论是从道德、伦

理还是人权的角度都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在努力为低

收入群体提供更多保护，使他们免受虐待和不安全等

方面还有很多需要完善。而所有人都同意，必须扩大

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的财政资源投入，同时需要发

展新手段从尽可能多的资源中盘活这些财政投入。巴

瑟斯特（Bathurst）宣言和福冈（Fukuoka）宣言是这

类声明中的典型（见专栏11.11、11.12）。这两个宣言

涵盖了各国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为使人人都拥有房

屋/土地保有权保障而应采取的大部分行动类型。

鉴于已经有无数的建议针对如何实现加强房屋/
土地保有权保障和结束强制驱逐的目标，这份全球

报告将把重点放在如何统筹协调过去各项建议的方

 专栏11.10  人居议程：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建议
 Box 11.10 The Habitat Agenda: Recommendations on secure tenure

为促使所有社会经济群体都能获得土地和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包

括地方当局在内的合适级别政府应当：

(a)	 采取有效的法律和监管框架，促进与私人企业和社区部门的合作伙

伴关系，详细阐明房屋/土地保有权中被承认的类型，规范房屋/土
地保有权的正规化程序……

(b)	 提供土地管理的制度支撑、管理责任与透明性，以及有关土地保有

权、土地交易、当前与规划土地利用的准确信息。

(c)	 除了全面合法化以外，探索创新手段以加强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

(d)	 加强措施确保妇女在购买、租赁或土地租用信贷方面获得平等的机

会，并在这些土地的保有权保障方面拥有平等的法律保护。

(e)	 尤其鼓励社区和非政府组织的参与。

资料来源：Habitat Agenda, para 79

 专栏11.11  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巴瑟斯特土地管理宣言
 Box 11.11 The Bathurst Declaration on Land Administr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巴瑟斯特宣言》是在1999 年由国际测量师联合会（FIG）举办的一

次研讨会上通过的。广大国际组织和其他一些代表出席了这次研讨会。

《宣言》建议在全球范围内承诺：

 1  为所有男女，包括原住民、贫困人口和其他弱势群体在内，提

供有效、合法的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以及获得财产的机会……

	 8  通过政策、制度改革和适当的措施，改善房屋/土地保有权保

障、获得土地以及土地管理制度的机会，并对妇女、原住民、

穷人和其他弱势群体给予特别关注。在许多国家，需要对那些

基于习惯或非正规保有权的地区，以及人口增长快、贫困现象

普遍的城市地区付出特别的努力。

资料来源：FIG,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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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该报告的核心观点在于，根植于住房、土地和

财产权利（HLP）的综合策略才是将各种提供房屋/
土地保有权保障方法统一起来的途径。

显然，在为所有人争取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的

道路上还需要付出很多努力。正如上文所讨论的那

样，事实上在今天已经有数以百计的方法可以用来

加强当前进程，发挥支持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和反

对强制驱逐的作用。鉴于数百万人仍然过着缺乏房

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的生活，显然，我们需要采取新

的行动。因此，以下几小节将概述一些地区在这长

期而艰苦的过程中已经采取的重点行动。

基于住房、土地和财产权利（HLP）的
住房与城市政策
Housing, land and property (HLP) rightsbased 

housing and urban policies

首先，住房政策需要更有意识地支持贫民和

人权。这样的政策可以在国际层面内发展其一般

维度，然后在各个国家广泛应用。表11.1概述了这

种政策的框架。这个全面的框架包括国际法的相

关因素，包括对任何形式歧视的禁止，以及由人

居工作者所建议的规定条款，所有这些都对加强

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和结束强制驱逐有着直接影

响。应当指出的是，这里所列举的一些步骤可能

并非在所有地方都适用。

支持地方机构和组织在提高认识方面的工作
Support the awareness-raising work of local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来自世界各地的经验都强调，在保护穷人的住

房权利方面，地方机构和行动者具有重要意义。特

别要指出的是，在国家和地方层面上，非政府组织

和社区组织在提高人们对住房、土地和财产权利的

认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没有他们的努力，在过

去几十年期间被驱逐的人将会变得更多。很多时

候，当贫民窟居民受到强制驱逐的威胁时，这些组

织是他们能够得到的仅有的支持机制。虽然已经有

了保护贫民窟居民住房权利的法律，但只要人们不

能意识到他们的权利，或者不能够利用确实存在的

上诉机制，这些法律就发挥不了多大的作用。因

此，国际合作活动应该更多地鼓励组成地方组织和

制度，提升它们的能力，并支持它们的行动。

促进居住公正
Promoting residential justice

每年都有数百万人因为开发项目、城市美化计

划、武装冲突、自然或人为灾害或是其他因素而沦

为难民、流离失所者和被驱逐的人。事实上，所有

这些人都是无辜的受害者，只是因为事态环境超出

了他们的控制范围。对于很多人而言，返回家园的

愿望从来没有得以实现。尽管地球上的每个法律系

虽然已经有了

保护贫民窟居民住

房权利的法律，但

只要人们不能意识

到他们的权利，或

者不能够利用确实

存在的上诉机制，

这些法律就发挥不

了多大的作用

 专栏11.12  福冈宣言
Box 11.12 The Fukuoka Declaration

2001年在一场有关城市贫民土地保障的研讨会

上通过了《福冈宣言》，《宣言》声称：

	 1  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是对缓解贫穷，推

动可持续生计，改善男女生存、获取服

务、承认城市贫民公民权和相应权利的选

择和机遇的重大贡献。

	 2  在城市峰会上得到各国政府赞同的房屋/土
地保有权保障基本原则便是：防止强制和

任意地使人迁离自己的土地和家园，并为那

些被公共机构或私人利益驱逐的人们提供

有效补救的治理文化以及相应的法律制度和

行政体系；以及在任何出于公共利益而被裁

定为有必要的驱逐或搬迁之前进行公平的听

证，或者一旦发生能够提供替代性的住宿。

	 3  各国政府必须采取相关政策，并在必要时进

行法律制度和行政体系改革，使妇女能够通

过市场流程拥有获得土地和进行信贷的机

会，能够继承土地，以及能够获得与男性

同等的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政策必须解

决损害妇女获得土地的历史不平衡问题。

	 4  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包含一系列的人地

关系。各国政府必须采取政策和行政法律

制度，承认并支持基于习惯保有权的关

系；由城市贫民自己发展而成的实践和占

有关系；社区形式的保有权；折中、灵活

和创新的不完全保有权。

	 5  城市贫民的参与对任何应对政策和计划制定

中的挑战，确保房屋/土地保有权得到保障

的方案来说都十分重要；必须调整治理体

制，来支持和积极协助城市贫民参与政策

和计划的制定和执行工作，直到工作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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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尤其是国际法—明确赋予了所有人权受害

者得到有效弥补的权利，也即一种通过消灭那些造

成当前住房困境从而伸张正义的方法，但这一方法

仍然很少被那些流离失所的人所使用。

恢复和重新赋予世界上 5000 万或更多流离失所者

以住房权的新能量将极大地加强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

的严肃性。无论难民和流离失所者本人在何时表达要回

到其最初家园的愿望，国际标准现在都能明确地提供

使他们有权回收、接管和重新居住在这些处所的权利。

将国际刑法用于强制驱逐
Applying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to forced 

evictions

虽然住房、土地和财产（HLP）权利受到侵犯

并不总被认为比其他人权受到侵犯更加严重，但最

近一些因涉及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而被起诉的开发

行为，使得国际社会要求那些强制人们搬迁和其他

侵犯住房权的人为此承担责任。尽管处在国际人道

主义法的保护下，除非只有临时移居才能保证居民

的安全，否则此类搬迁是被明确禁止的，但武装冲

突依然导致了数千人，有时甚至数百万人被强行逐

出家园，或者出于安全考虑被迫逃离家园44。

自巴尔干半岛（Balkans）、卢旺达（Rwanda）、
东帝汶（East Timor）和其他地方的暴力冲突发生以

最近一些因涉

及战争罪和危害人

类罪而被起诉的开

发行为，使得国际

社会要求那些强制

人们搬迁和其他侵

犯住房权的人为此

承担责任

如果住房、土

地和财产权利能被

认真对待，那么就

有坚实的理由来制

止侵犯权利者一直

以来的免责待遇。

来，人们对创建国际法庭和委员会报以了极大的关

注，希望能委以它们将犯有危害人类的战争罪和其他

非人道罪行的个人绳之以法的任务。国际刑事法院法

令（the statutes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和

关于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问题的国际法庭都提供了必

要的法律基础来起诉犯有“破坏或侵占财产罪”、“破

坏城市罪”、“不人道行为罪”或“导致平民人口流离

失所罪”的罪犯。国际刑事法院的《罗马规约》（the 
Rom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也发表

声明，指出强制驱逐是驱逐人道的罪行。 
为此，在武装冲突期间发生的对住房、土地和

财产权利的侵犯，或是普遍受制于那些用来起诉战

争罪行的各种机制管辖权的行为，现在可以作为住

房、土地和财产（或住宅）权利公正性的基础之一。

如果住房、土地和财产权利能被认真对待，那么就

有坚实的理由来制止侵犯权利者一直以来的免责待

遇。无论是主张种族清洗的人、支持暴力和非法强

制驱逐的人、要求制定明显将会导致流离失所现象

的立法和政策的人，还是那些在土地和住房领域对

妇女进行制度性歧视的人—所有这些加强了侵权

行为者应承担的责任。2005 年在联合国津巴布韦净

化行动（Operation Murambatsvina）特使的意见表达

了这一趋势，她建议政府“应追究那些对行动造成

的伤害负有责任的人”（参见专栏5.14）。

 表11.1  基于住

房、土地与财产

（HLP）权利的住

宅和城市政策制

定框架 

Table 11.1  
A framework 
for developing 
housing, land and 
property (HLP) 
rights-based 
housing and urban 
policies

目标 步骤
1  防止任何关于住房的有害歧视 •  禁止法律中各种形式的歧视

•  严格执行租售协议的相关规定
•  防止任何实际和可察觉的隔离邻里的企图

2 扩大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的享有规模 •  为向当前缺乏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的贫民窟和大众住区转移所
有权而制定快速并且可负担的措施

•  做出公开承诺允许现有社区继续存在
•  扩展国家土地和住宅注册制度，将新的穷人房屋/土地保有权纳入其中

3 保障所有人都能拥有可支付的住房 •  引入或扩展住房补贴方案，以确保低收入群体不必被迫消耗过
高的收入比例来满足其住房需求

•  制定租金调控政策，以保护低收入群体，避免出现他们负担不
起的不合理的租金增长

4 增加低收入人群住房项目的公共支出 •  确保公共开支与国家住房需求相称
•  确保国际开发援助中有适当部分专门用于住房建设或改造

5  划定和分配低价的低收入群体居住用地 •  设置年度基准，以标识低收入群体的最终土地使用和/或分配
•  制定土地分配和布局的长远规划（特别是国有土地），以准确

地解决未来的房屋需求
6  终止任意强制驱逐和其他迁移 •  在法律上禁止任意强制驱逐和其他迁移的做法

•  撤销任何现有的驱逐计划
•  对过去曾遭受任意强制驱逐或迁移的个人提供归还和赔偿

7  为现有的低收入住区提供基础设施 •  将足够的公共资金分配到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道路、给排水、
公共卫生、照明和应急救援系统

•  向提供相关基础设施和服务的私人企业提供补贴和/或奖励
8  鼓励成立基于社区的组织 •  鼓励社区组织作为改善邻里和住房的主要手段

•  保护社区组织的权利，以他们所认为的合适途径改善住房和邻
里生活条件

9  增加贫困人口的住房资助 •  向低收入群体提供援助，鼓励他们发展自我管理的住房金融和
储蓄计划

10  确保所有妇女的权利得到保护 •  确保妇女继承住房、土地和财产的权利得到充分尊重
11  加强为有特殊需求的群体服务的特别项目 •  为包括残疾人、老年人、少数民族、原住民、儿童和其他人在

内的弱势群体和有特殊住房需求的人们制定特殊的住房政策
12  为建设低收入住房的私人部门提供激励 •  发展税收信贷方案和其他激励措施，鼓励私人部门建设低收入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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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范围内终止强制驱逐
A global moratorium on forced evictions

世界各地的案例都证明，强制驱逐不是经济发

展的必然结果，也不是进步的必要代价或市政基础

设施改善的附属。很大程度上，强制驱逐成为那些

令人难以置信的人类痛苦的来源，而它本可以避免

出现。虽然有些搬迁可能无法避免（在某些特殊情

况下），但大多数已经发生的和计划中的强制驱逐是

可以避免的，而且最终也将证明是没有必要的。因

此，五年内在全球暂停强制驱逐，可以成为一种终

止公然侵犯一系列被承认的人权的具体手段。

联合国成员国可以在未来的某次联合国大会上

宣布这一终止决议。在五年暂停期之内，每个国家

都要停止推行强制驱逐，审查关于这些行为的国内

立法，并进行必要的立法改革以充分保护人民免遭强

制驱逐，同时采取一系列资金充足的具体步骤，对世

界上那些目前还没有受到保护的社区赋予房屋/土地

保有权保障。在这最初的五年里，所有会员国将制定

国家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行动计划。这个计划应与

“全球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运动（Global Campaign for 
Secure Tenure）”等行动倡议协调一致，并包含更加

积极、合适的办法获得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同时

结合新的承诺和资源来用于改善现有的住宅和社区。

监测住房权利实现的全球性机制
A global mechanism to monitor the realization 

of housing rights

正如第六章所指出的，准确而全面的房屋/土地

保有权保障和强制驱逐的数据还存在明显欠缺。同

样，关于适足住房权的数据也非常匮乏。事实上，

国际法要求所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ICESCR）缔约国每过五年就要将这类数据提交到

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CESCR）（参

见专栏5.4）。但人们也正在付出各种努力收集这类数

据，其中就包括关于到2020年改善 1 亿贫民窟居民生

活的千年发展目标（MDG）执行情况报告。然而，

现在是建立机制收集有关逐步实现住房、土地和财产

权利全套数据的时候了。由联合国住房权利计划（the 
United Nations Housing Rights Programme）设计和实

施的一套关于住房权的指标（参见专栏 5.5）是朝着

这一方向努力的重要步骤，因为它传递给倡导者和各

国政府相同的信息来建立基准程序，评估成功（或失

败），以及实施有效的政策。

或许用一种更急迫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时

机已经来到，即以联合国系统内正在进行的人权框

架和机制改革的方式，其中包括了一般的条约机构

和特定的报告程序。也有人认为，使用适当的指标

来评估人权落实情况可以精简报告流程，使它更加

透明和有效，减轻报告的负担，并且最重要的是，

它可以在国家层面改善针对联合国经济、社会、文

化权利委员会（CESCR）的建议与结论性意见的后

续行为。正在进行中的有关住房权指标建设工作的

联合国住房权利计划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尤其是在

建立全面机制以对逐步实现所有人权进行持续监测

这一背景下，它更应该得到支持。

在全球暂停强

制驱逐，可以成为

一种终止侵犯人权

的具体手段

现在是时候建

立一个机制来收集

有关住房、土地和

财产权利逐步实现

的全套数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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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中的证据足以证明自然与人为灾害会对

人们的生活、贫困程度和城市地区的环境带来负面

影响；反过来，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也成为了一股决

定灾害袭击对象、地点和时间的力量。那些造成不

平等、贫困和管理不善现象的经济发展规划和城市

管理制度，也会在城市地区积累灾害的风险。处于

不断变化中的灾害图景在一定程度上由城市增长所

引发，但也与环境变迁相关，这就进一步要求我们

开发一系列动态工具与方法，从而降低城市地区的

风险，提高城市的适应能力。

本章将研究降低灾害风险的未来政策指向，特别

关注那些有助于防灾准备与预防和改善灾后救助、恢

复和重建过程的政策。本质上，这些政策旨在增强地

方社区、公民社会和政府组织对灾害适应的能力。报

告肯定了一些在城市、国家、地区与国际层面上开展

的政策和实践，并对成功背后的因素进行了研究。降

低人类的脆弱性，并将减轻灾害风险纳入国家规划的

需求，以及将这些需求建立在跨学科与跨部门合作基

础之上的要求，是本章所关注的核心问题。

本章首先回顾了支持国家与城市层面减灾措施

的现有国际性框架；随后对减灾的具体政策进行了

概述，包括土地利用规划、抗灾建筑与基础设施设

计、早期预警与应急响应，以及重建；最后讨论了

参与性和包容性策略和政策在减灾方面的作用。

国际行动框架
INTERNATIONAL FRAMEWORKS FOR ACTION

城市发展与城市减灾是国际性发展政策和行动的

两项关键内容。由于越来越多的人口和资源集中于城

市，越来越多的人受到了灾害影响，使得减灾日程被

纳入重要的国际行动框架中来。本节将研究“千年发

快速的城市化

进程……成为了一

股决定灾害袭击对

象、地点和时间的

力量

展目标”（MDG，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的完

成进展以及影响国际和国家发展政策的总体框架；随

后对“人居议程”（Habitat Agenda）和“兵库行动框

架”（Hyogo Framework for Action）（2005～2015）进

行评价—这两项协议已经被大多数国家的政府所接

受，而两者都制定了城市减灾行动计划；此外，本章

还对实践中制约减灾政策整合的障碍进行了研究。

千年发展目标（MDGs）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s)

千年发展目标为那些扩展灾害管理的工作提

供了国际性框架。千年发展目标由“千年宣言”

（Millennium Declaration）授权，1它呼吁国际社会

加强合作以减少自然和人为灾害的数量

和影响（IV, 23, v）

并

……不遗余力地确保儿童和所有遭受自

然灾害、种族屠杀、武装冲突和其他人道主

义紧急事件过度伤害的平民能得到所有的援

助与保护，从而使他们尽快恢复正常生活。

（IV, 26）

2001年联合国“千年宣言”2执行路线图发布，

确定了以下减灾程序的优先顺序：

	  开发早期预警系统、脆弱性分布图、技术转移

和培训；

	  支持跨学科和跨部门合作，推动自然灾害相关

科学研究，增进国际合作以减少厄尔尼诺现象

（El Niño）和拉尼娜现象（La Niña）等气候变

化的影响；

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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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励政府应对特大城市问题、高危地区的住区

选址问题以及其他人为决定的灾害因素；

	  鼓励政府将减灾纳入国家规划进程中，包括建

筑条例。

减灾工作与8项千年发展目标中的每一项都有关

联，但它本身并没有被确定为一项独立的行动目标；

这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减灾工作的受关注度。然而，

将减灾与确保灾害损失中的所得整合在一起，已经越

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许多国际组织，例如联合国国

际减灾战略（ISDR，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Strategy 
for Disaster Reduction），3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4以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5都

总结了减灾措施对于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贡献。

国际减灾战略（ISDR）曾对减灾措施在实现千

年发展目标上的作用进行过研究。专栏12.1展示了

从不同城市项目与计划中提取的一些发现。除了为

实现单个千年发展目标提供直接帮助以外，减轻灾

害影响还能节省很多资源，如海外发展援助金等。

2005年， 联 合 国 千 年 计 划（United Nations 
Millennium Project）对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进展情

况进行了独立评估。7评估报告认为，灾害严重阻碍

了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它呼吁让减灾战略并入到

基于千年发展目标的减贫战略中来。报告提出了四

条整合途径，所有这些途径都与城市减灾相关：

……灾害严重

阻碍了千年发展目

标的实现

 专栏12.1  整合城市减灾和千年发展目标（MDG）的国家行动措施
 Box 12.1 National initiatives to integrate urban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and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s)

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国家层面的

城市发展规划开始整合减灾和千年发展

目标（MDG）。以下案例展示了这些整

合工作。

MDG 1：消除极端贫困和饥饿
印度“自营职业妇女协会”（SEWA，

Self-Employed Women’s Association） 是

一个代表低收入非正规部门女性工人的

工会组织，它为其成员提供小额保险。

经过10年的发展，2000名妇女共收到

327,000美元的赔偿金。2001年古吉拉

特邦（Gujarat）地震后，SEWA提供了

保险赔偿费和小额贷款，重建被破坏的

生计、住所、流动资金和资产。两周之

内，SEWA的保险团队审查了超过2500
名受保成员的损害与财产损失，其中主

要为房屋损坏。

MDG 2：普及初等教育
哥伦比亚把实现MDG 2与首都城市波

哥大（Bogotá）的学校建筑抗震脆弱性分

析直接联系在一起。该计划是2000年4月
由项目与设计有限公司 Proyectos y Diseños 
Ltda6制定的，它建立了一种风险评估方

法，由经过培训的教育部职员实施。计划

首先对所有学校的抗震脆弱性进行初级评

估，随后根据资金情况安排了学校改造的

优先顺序。某些情况下还进行了更为详细

的风险分析和结构改造研究。

MDG 3：促进性别平等，增强女
性权益

在亚美尼亚（Armenia）的一次全国

性调查中，非政府组织（NGO）“妇女发

展组织”（Women for Development）致力

于将地震保护教育纳入学校课程中。她们

采取寓教于乐方式的同时，提升了女性

专家在减灾与灾害响应行动中的地位；传

统上男性才是脆弱性与影响调查、学术工

作、应急服务和民防等领域的主导者。

MDG 6：与传染性疾病作斗争
塔吉克斯坦将欧盟人道主义援助

局（ ECHO，European Commission’s 
Humanitarian Aid Department）资助的“杜

尚别水污染响应计划”（Dushanbe Water 
Contamination Response Programme） 与

减灾目标整合在一起。该计划旨在改善

首都定点卫生设施的饮用水安全供给，

及提升其对疾病暴发的响应能力。通过

提高对潜在疾病的准备和响应水平，该

计划直接回应了抑制传染性疾病的MDG 
6。它还试图通过增强水传播性疾病预防

的公众意识，来建立社区医疗需求自我

管理的能力。

MDG 7：确保环境可持续性
作为实现针对贫民窟问题的目标II中

的一部分工作，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

（UN-Habitat）积极采取包容性策略，支

持贫民窟改造，同时也在适当的条件下

将其作为一种降低风险的机制。在莫桑比

克，缺乏规划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使马普托

（Maputo）的洪泛区成为居住用地，而在

这座城市中有超过70%的人口居住在贫民

窟。当地的贫民窟改造计划降低了城市的

风险。这一广阔的计划支持地方培训与能

力建设，也支持地方层面的参与性土地利

用规划和物质干预，这使得地方政府、社

区团体和国家部门都能参与其中。包容性

措施能够促进规划管理制度的修订，避免

使用被动性应急管理手段来应对洪水，从

而走向更加主动和发展性的策略。

MDG 8：组成全球性发展合作伙
伴关系

土 耳 其 的“灾 害 防 御 协 会”

（ProVention Consortium）与世界银行

合作，通过向土耳其提供5.05亿美元的

重建贷款用于更新与执行建筑法规等工

作，成为了减少灾害、降低未来成本的

最佳实践案例。建筑质量较差是导致许

多人在1999年马尔马拉（Marmara）地

震中死亡的重要原因。重建计划将引入

更好的土地利用规划（与千年发展目标

相关），并对住房设立强制保险。当地

的应急响应管理也将得到提升。

资料来源：ISDR, undated a, undated b; Spaliviero,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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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防灾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包括在新建住房、

现有住房与基础设施改造上应用抗灾标准。对

于快速增长的城市来说，这是一项尤其重要的

任务，因为缺乏控制的增长会增加城市在灾害

面前的脆弱性。风险评估、土地利用规划和建

设标准被认为是任何城市减灾策略中的关键组

成部分。

	  保障生计。在慢性灾害期或灾害恢复期内，支

持保障生计和生命的社会安全网络。就业保障

和小额信贷计划对于城市来说都是合适的。

	  政府应投资、建设并强化国家与地方的早期

预警系统，以监控各种情况并预先发出灾害

警报。监测系统可以包括现场检测、遥感和

气象预报。公共信息行动对于提高人们对自

然灾害的意识以及作出足够的反应来说是十

分重要的。

	  构建应急准备与意外事件计划，在灾后救助和

重建中尽可能减少损失，提高效率和公平。计

划应包括疏散、紧急安全区、保险体系以及人

道主义资源的筹措和快速发放等策略。作为意

外事件计划的一部分，政府必须建立灾后应急

服务提供机制，特别是紧急医疗服务，以防止

人居议程……

将减灾纳入到其行

动承诺中

疫病在难民中爆发。发达国家应当建立更加系

统性的融资机制，用于灾害响应，包括针对个

别国家的应急信贷投资。

人居议程
The habitat agenda

1996年伊斯坦布尔人居宣言（Istanbul Declaration 
on Human Settlements）8确认了“为所有人提供适足的

居所，使人居变得更加安全、健康，并且更加宜居、

公平、可持续和有生产力的共同目标”。其中，第4段
特别重申了整合城市发展的承诺：

为改善人居的生活质量，我们必须与不

断恶化的居住条件作斗争。多数情况下，特

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条件的恶化已经达到了

危机的标准。因此，我们必须综合应对……

规划；日益增加的不安全因素与暴力；环境

退化；以及更大的灾害脆弱性问题。

人居议程中的这一城市化综合方案与减灾目标

完全吻合，它将灾害风险看成是不可持续发展的产

物。伊斯坦布尔宣言的第4段便确认了这一点。2001
年6月9日，联合国大会决议（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S25.2重申9，伊斯坦布尔宣言

（Istanbul Declaration）和人居议程为未来可持续人居

发展提供了基本框架。

人居议程是伊斯坦布尔宣言的姊妹篇，也是

指导国际城市发展工作的主要政治文件。文件对

“世界减轻自然灾害大会”（World Conference on 
Natural Disaster Reduction）（1994年在横滨举行）

的内容表示认可，并把减灾纳入到其行动承诺中

（参见专栏12.2）。除承诺之外，它还提出31项建

议，涵盖减灾的方方面面，包括：在地方组织、

政府和国际社会之间建立合作关系；确定风险分

布（包括危险废弃物）；对风险管理的人力资本进

行投入；应急规划；早期预警；土地利用规划，

包括危险工厂选址；认识妇女儿童的需求；以及

重建规划。

作为解决人居问题的首要联合国机构，联合国

人类住区规划署（UN-Habitat）承诺要降低灾害风

险，并把它纳入到人居重建工作中；它试图通过城

市专业实践来影响其合作者，并在国家层面提供指

导。基于人居议程中的承诺以及第二、第三次“世

界城市论坛”（World Urban Forums）（2004和2006
年）上的对话，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形成了一个

概念性的“可持续救援与重建框架”（Framework 
for Sustainable Relief and Reconstruction）。该框架

 专栏12.2  人居议程：减少城市灾害行动的国际承诺
 Box 12.2 The Habitat Agenda: International commitments for action to 

reduce urban disaster risk

以下承诺与减灾直接相关；其他诸多行动承诺则通过应对城市贫

困、基础设施与服务供给、污染、土地利用规划和城市治理等问题，间

接地影响脆弱性和风险。

承诺40（l）：
为流离失所者、迁离者、原住民、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和

儿童、残障人士、老年人、自然和人为灾害受害者以及各种弱

势群体改善住所、提供教育与医疗的基本服务和设施，包括为

难民提供临时居所和基本服务。

承诺43（z）：
通过确保采取充分的控制措施和其他措施，防止包括重大

技术灾害在内的人为灾害的发生，并减少自然灾害和其他紧急

事件对人居环境的影响，尤其是要通过适当的规划机制和以人

为本的快速资源配置机制，实现从救灾、复原到重建、发展的

平稳过渡，并兼顾文化与可持续问题；同时以一种能够减少未

来灾害相关风险的方式来重建受灾聚落，使所有人都能获得重

建的住所。

资料来源：Habitat Agenda,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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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了使城市在面对灾害时更具恢复能力的优先行

动领域（参见专栏12.3）。

兵库行动框架
The hyogo framework for action, 2005—2015

“兵库行动框架（2005～2015）：建立国家和社

区面对灾害的恢复能力”对国际减灾行动作出了指

引。10框架提出了5个优先行动策略：

	  确保减灾成为国家和地区优先考虑的问题，并

建立起强有力的制度基础。

	  通过提升灾害风险的识别、评估和监控水平，

加强早期预警。

	  运用知识、创新和教育，在各个层面培养安全

性与适应性的文化观念。

	  减少当前发展道路上的潜在风险因素。

	  加强各个层面的防灾准备工作。

 专栏12.3  联合国人类住区署“可持续救援与重建框架”
 Box 12.3 The UN-Habitat Framework for Sustainable Relief and Reconstruction

“可持续救援与重建框架”是联合国

人类住区规划署用来支持人道主义机构

以及地方和国家政府，完善重建更美好

家园工作的重要指南。该框架建立在联

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在灾前准备及灾后

响应和重建方面帮助地方进行能力发展

的经验与优势的基础上。

该框架的目的，是改善重建和减灾策

略，从而提高可持续发展的长期收益并

降低人居灾害风险。经过与合作者的磋商

后，人类住区规划署设计了七条框架主题：

降低灾害影响，减少脆弱性
我们往往知道脆弱性的根本原因，

却很少去着手处理。若要建立起“预防”

的文化观念，就必须战胜对短期而非长

期发展的偏好，并证明降低风险比灾

后重建更节约成本。框架建议，将降低

风险纳入到国家和地方发展及减贫计划

中，并强调正确的灾害风险管理模式是

减少风险，而非重建，同时还要推进跨

部门合作。

土地和资产管理
住房、土地和财产权利是重建中的

主要挑战。管理和保护土地与财产权的

机构往往在灾害中遭到瓦解，从而加剧

了这一问题，增加了社会紧张和冲突。

2004年印度洋海啸、2005年卡特里娜飓

风（Hurricane Katrina）和2005年南亚地

震后，赔偿问题的悬而未决阻碍了灾后

重建工作的顺利开展。

长期住房策略
考虑灾后避难住房与基础设施的长

期影响是至关重要的。预制住房的使用

已经证明是一个低成本、易于运输的短

期解决方案；但它的建设标准往往在文

化上不适宜，在环境上不可持续，也不

满足抗灾标准。在某些情况下，从临时

到永久住房的过渡期会持续很长时间，

甚至永远无法实现。因此，应对这一挑

战的一部分解决方法在于，从减灾工作

的开始就进行长期重建规划，这也能使

紧急物资得到更有效的利用。

地方经济恢复
即使遭到灾害的破坏，在受影响

的社区中仍然有很多资源和技术可以

作为地方经济重建的基础。恢复和重

建，特别是住房与基础设施的恢复重

建，为恢复地方经济、提升本地技能

和经验基础提供了一次真正的机遇。

重新建立小规模生产，支持地方市场

发展和技能培训，都可以成为住房重

建计划的一部分。

公众参与和善政
减灾和重建都是能够让公民社会参

与发展的机会。有效的减灾工作可以利

用参与性的脆弱性与风险评估，来使地

方做好准备，并对规划作出响应。在灾

后恢复过程中推行包容性政策，充分体

现妇女的作用，就能更好地明确“重

建更美好家园”的机会与挑战。地方政

府是协调公众参与的最佳人选，协调工

作的第一步应是加强地方政府在社区开

发、防灾准备和重建规划中的能力。

合作伙伴关系
通过在所有地方、国家和国际性利

益相关者、公共部门、公民社会和私人

部门，包括媒体之间建立合作伙伴关

系，就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减灾和重建

的有限资源。合作伙伴关系可以使个体

组织发挥自身优势，并控制职能重叠问

题。合作伙伴关系也是传递技能、建立

联系的一条途径，除了有助于重建和减

灾工作以外还能促进发展。

能力建设
以防灾准备和灾后恢复为基础来整

合发展与灾害管理工作，能够为改善技

能、转移知识以及增强地方参与者尤其

是女性的信心提供机会。能力建设往往

得到了来自法律以及国家与地方减灾计

划的支持，它有助于使风险管理的焦点

从建设标准、工程技术等有限的利益，

向生活中那些决定了灾害风险的社会、

经济和制度方面转移。

本框架中所概括的可持续灾后恢复

与重建策略与“兵库行动框架（Hyogo 
Framework for Action）”的目标相吻合。

资料来源：UN-Habitat, 2006a, 200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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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库框架认为，缺乏规划的城市化是增加全球

各国面对自然和人为灾害时的脆弱性与损失的重要

因素。它提出了针对城市的相关建议，鼓励采取城

市发展和土地利用规划两个优先行动：

管理城市发展的机构，应当优先为公众

提供减灾信息，这比重建和土地买卖更加重

要。（Section 3, i（f））

在易受灾害的人类聚落、（尤其是）人

口高度密集和快速城市化地区，应当将灾害

风险评估纳入城市规划和管理中。非正规或

临时性住房以及高危地区的住房选址问题应

当被优先处理，并纳入城市减贫和贫民窟改

造计划的框架中。（Section 4, iii（n））

此外，还应通过形成将降低灾害风险纳入城市

开发融资与援助工作的机制，以鼓励国际组织支持

各国建设并维护城市的搜救能力。

行动建议还包括很多适用于城市、城市边缘区

和农村的共同主题，包括人力资源开发、早期预

警、应急规划，以及地方、国家和国际参与者的合

作伙伴关系。

兵库框架的实施计划已经得到通过，它明确承

认，当务之急是要打破贫困、快速城市化、环境退

化和灾害的恶性循环。11建立推进兵库框架的制度构

架，需要国家和国际两个层面的工作。从2006年一

项国家层面的进展调查可以看出，目前框架的实施

已经取得了一些很好的进展。12共有60个政府指明了

框架的实施责任重点，40个国家报告了具体的减灾

行动。以下是几例国家层面的进展情况：

	  增强国家减灾机构的力量是迄今为止进展

最大的领域。在很多国家，这是在提出更

有针对性的措施以前，建立制度基础的第

一步。例如在阿根廷，联邦规划、公共投

资 和 服 务 部（Ministry of Federal Planning, 
Public Investments and Services）启动了一项

在国家、省和地方层面将降低灾害风险纳入

联 邦 土 地 利 用 规 划 战 略（Federal Land-Use 
Planning Strategy）的国家计划，为期两年；

在萨尔瓦多，当局提出了一项国家减灾行动

计 划（National Action Plan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乌干达将减灾纳入到了国家消灭

贫困计划（Poverty Eradication Plan）之中；尼

泊尔制定了减灾国家战略与综合规划；印度尼

西亚已经准备了一项综合灾害管理法，内容针

对所有危险情况的响应、风险缓解和恢复工

兵 库 框 架 认

为，缺乏规划的城

市化，是增加全球

各国……面对灾害

时的脆弱性与损失

的重要因素

联合国人类住区

规划署关于可持续

的恢复和重建的

框架，对于整合城

市发展与减少灾害

风险明确了未来的 
机遇

作；玻利维亚将减灾纳入到了国家发展计划

中；古巴正在该国所有的发展策略中实施一项

风险评估政策。

	  国家风险评估和早期预警计划也得到了发展。

几个中亚国家都加大了对地震灾害监测能力的

投资。泰国、马尔代夫及东非的十个沿海国家

都对洪水和海啸的早期预警及响应体系进行了

强化。

	  政府意欲通过公共教育和信息项目来提高人们

意识的努力之中包括了设立与减灾相关的课程

（例如在印度尼西亚和哈萨克斯坦）。除了学校

教育以外，中国还开展了针对社区与乡村的公

共意识运动作为补充。很多国家还将本科生和

研究生学习与减灾相结合，如牙买加的西印度

群岛大学（University of the West Indies）。
	  制定降低潜在风险的国家政策是十分重要的，

但这需要强烈的政治意愿。通过设立有关安全

施工的培训项目，印度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一

些值得赞赏的进步。古巴和格林纳达也制定

了安全施工计划。在印度尼西亚的锡默卢岛

（Simeulue Island），社区知识被用在了地方法规

设计以及森林和红树林的保护行动中。

	  玻利维亚和危地马拉已经体会到了将减灾与应

急救援方案相结合的难度。在其他国家，尽管

这一结合尚未实现，但科摩罗、中国、伊朗和

塔吉克斯坦已经在加强防灾准备和响应规划方

面取得了进步。巴基斯坦设立了一项国家志愿

者计划，而古巴、多米尼加共和国、海地和牙

买加也采取了各种提高防灾准备和灾害响应能

力的举措。

整合减灾与城市发展
Integrating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and urban 

development

国际社会在整合城市发展、减灾与人道主义行动

的工作方面已经取得了进步。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

“可持续救援与重建框架”（Framework on Sustainable 
Relief and Reconstruction）是这一进程中的重要文件。

其中，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确定了未来同国际社

会、地方当局和社区在整合减灾与城市发展方面合作

的机会。可持续救援与重建的愿景涉及灾害管理从预

防、救援到重建的各个阶段，它试图为拓展人道主义

者和发展参与者的工作内容提供一个概念性的框架。

然而，更加综合、可持续的方法所面临的挑战

将因各个层面的制度结构而长期存在。国际上在联

合资助可持续重建方面的进展虽有目共睹，但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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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慢。而城市层面的挑战则由于制度能力和政治意

愿的不同而存在差别。专栏12.4回顾了萨尔瓦多克

服其中一些障碍，从而建立起一个更加综合的减灾

策略的新举措。

有人认为，减灾和城市发展难以结合的主要原

因在于过度专业化的训练，人们通常对灾害管理和

城市规划进行严格区分，而没有形成学科交叉的文

化。14当城市遭受灾害袭击时，城市规划者有限的

灾后经验往往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但城市灾后重

建过程中的交流和培训能够有助于克服这一挑战。

学科间和经验上的差距，往往直接表现为城市发展

专业人员在灾害响应和重建行动中的缺位，尤其在

临时住房的规划和管理方面。整合灾害响应与地方

城市规划专业知识的机会都这样一次次地错过了。

专业分割造成了工作先后次序、概念和术语的

不同，进而制造了专业间的障碍。15制度上的差别以

及对资助的竞争，使人们对其他学科的工具手段与

能力产生怀疑。人们批评城市规划太多地采用物质/
工程手段—通常是昂贵的大规模工程措施—但

与减灾的概念、术语和工作次序缺乏关联。此外，

由于城市发展和紧急救援的捐赠预算之间相互分

离，因而进一步减少了更加综合的跨学科减灾项目

的出台。16

打破灾害管理与城市发展专业间交流僵局的途

径有很多，但无论如何都需要更多的努力。国际组

织以及国家和地方政府可通过内部机制推动不同实

践团体之间的互动。以往，重建和救援计划的拨款

周期较短，且仅针对重建的特定方面、而非采取综

合视角—这破坏了建立综合团队的可能性。而在

国家层面，减灾和城市规划的法律架构通常又是分

离的，缺乏国家-城市间的合作。

通过土地利用规划降低风险
Risk reduction through land-use planning

有效的土地利用规划需要基于事实的透明决

策。没有最新的准确信息和清晰的决策标准，就难

以制定出有效的城市发展规划。用于降低风险的土

地利用规划需要合适的工具，并且必须被设定在一

个能够提供支持与回应的城市治理体制中。

由于土地利用规划可以影响资源规模和居民数

量，因此我们需要强势的治理体系来保护决策的合法

减灾和城市发

展难以结合的主要

原因，在于过度专

业化的训练

 专栏12.4  萨尔瓦多整合减灾、城市规划与住房的行动
Box 12.4 Integrating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urban planning and housing in El Salvador

自1998年米奇飓风（Hurricane Mitch）和2001
年地震以来，萨尔瓦多的发展与住房组织纷纷开始

将减灾与它们的项目计划整合在一起。在二十世纪

九十年代，城市层面付出的更大努力、对各方参与

的更多关注以及住房金融的变化，促使这些组织在

提供社会住房方面采取了新的策略。住房交付中的

变化伴随着实现综合减灾方法新工具的诞生而出

现。这些工具中的要点包括：

提升对住房质量控制的风险清单。这些清单在

2001年地震之后被引入，填补了该国建设立法与司

法上的空白。

风险地图和评估。地方风险地图导则于1992年
完成，但直到最近的几次灾害中才被市政府所全面

应用。地图能够用于提高地方公众意识，而电子版

地图也被用在了土地利用规划之中。

战略框架。2004年，萨尔瓦多综合支持基金会

（FUSAI，Fundación Salvadoreña de Apoyo Integral，
西班牙语）13提出一个综合住房与减灾战略框架。

该框架对住房进行了重新定位，它不再作为一个最

终目标，而是作为共同促进可持续发展行动的一个

组成部分。2003年，德国政府的国际发展机构—

德国技术合作公司（GTZ，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Technische Zusammenarbeit）也向该国引进了综合土

地利用规划与降低风险导则。

风险指标。制定这些指标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

更加定量化的工具来帮助做出政策决定，这项工作

得到了泛美开发银行（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的支持。

为促进综合项目的实施，一些组织调整了自身

的内部结构，此外也成立了一些新组织。而现有的

组织也拓展了它们的权力范围，以容纳新的合作

者。这些情况同样反映在城市规划和住房组织内部

的战略计划声明和减灾重点的确立上。2001年以来

的种种立法动向包括：建设和城市规划法律规章的

更新；将降低风险纳入国家住房政策和土地利用政

策草案；政府住房金融的变化；以及将降低风险纳

入地方土地利用及相关法令。

资料来源：Warmsler, 200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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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使各方服从管理。我们还需要法律工具和监督与

执行能力，以支持决策的实施。包容性策略能够使实

施与规划决策质量达到最佳。包容地方意愿、培育个

人和地方对土地利用安全性的责任以及支持地方分权

的治理体系，比过度集中化的政体更有效率。当快速

城市化分散了监督和执行能力，或者集中化途径缺乏

可实施性时尤其如此。我们应当维持分权与土地利用

规划最低标准之间的平衡。这一平衡很难实现，而成

功的关键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关土地利用、脆弱

性和危险的信息与知识的产生和分布，以及包容性决

策支持工具的开发和使用。

本章后文将讨论包容性城市减灾策略的优点。

虽然所有成功事例的一个共同原因在于地方参与者

与国际组织、国家和私人部门之间的合作关系，但

本节将聚焦市级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行动。土地利用

规划需要面对很多挑战，其中一些已经在第八章进

行了讨论。这些未来的主要挑战包括：

	  解决全球快速增长的贫民窟问题需要创新的土

地利用规划程序。为更加参与性的规划提供框

架并将规划延伸至非正规住宅的做法有助于提

高贫民窟面对自然和人为灾害时的恢复能力。

贫民窟改造综合计划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它

们为基于包容性规划的创新提供了经验基础。17

	  排除以往规划决策中沿袭下来的风险进行城市再

规划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例子包括：缓冲带规

划（使用红树林、盐碱沼泽与洪泛平原来吸收危

险）；以及防止在那些具有地震风险的城市中将

主要工业和港口设施建在填海土地上，这类土地

有液化的危险，如牙买加的金斯敦和日本神户。

	  人们应该认识到，城市不是孤立的系统，它可

能受到腹地中灾害的威胁，这一点对于城市地

区的减灾规划是十分重要的。正是这些腹地为

城市提供了投入要素，并且充当了城市废弃物

沉淀池的角色。墨西哥城和新德里等地已经考

虑到了这个方法，它承认城市经济会驱使其腹

地的环境发生变化，因此城市地区应当对城市

边缘区和乡村的风险承担部分责任。这样的例

子包括由伐薪烧炭所引起的环境退化以及建筑

业从河床采石所引起的洪泛区退化。

	  另一个挑战在于对降低全球性风险进行规

划—例如，通过减少对私人或集体小汽车使

用的依赖来减缓城市中的气候变化、空气污染

和事故发生率。使居住、教育、娱乐、商业和

就业活动更加紧凑的土地利用模式，能够为减

少城市的污染足迹作出重要贡献。18

排除以往规划

决策中沿袭下来的

风险进行城市再规

划是非常重要的

参与式地理信

息系统（participatory 
GIS）能够将风险

管理和城市土地

利用规划延伸至非

正规住区与贫民窟 
地区

下面一节将对一些能够改善规划效果的机遇

和指明了土地利用规划未来方向的实践案例进行

总结，这里所讨论的土地利用规划包括减灾的内

容。这些创新领域将改进土地利用规划的有效性

和责任性。下文还将研究通过创新数据收集、管

理和分析方式，以及通过对决策支持工具和制度

进行改革，从而在城市规划领域建立恢复能力的

路径。

数据收集、管理和分析
Data collection, management and analysis

技术创新为收集、整理有关危险因素、脆弱性

和灾害影响的数据提供了新的机会。地理信息系统

（GIS，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和有组织的

数据收集系统，都为城市规划证据基础的改善提供

了前景。专栏12.5展示了德国技术合作公司（GTZ，
Gesellschaft für Technische Zusammenarbeit）使用GIS
绘制风险地图的经验。19

最近几年，GIS方面的技术进步引发了人们对诸

多危险地图绘制与分析工具进行开发和改进。相比

之下，在GIS模型、风险地图和风险分析中综合社

会、经济和环境变量仍然是一大挑战。在未来，这

一领域中也许将有所突破。借助市政部门更加系统

性的正规数据收集体系，可以在GIS和风险模型中更

好地整合社会、经济和环境变量。参与式地理信息

系统（P-GIS，participatory GIS）尤其擅长生成相关

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数据，进而作为风险模型和方案

的输入量。P-GIS将参与性方法同GIS技术融合在一

起，使社区能够参与生成与危险相关的空间数据。

因此，P-GIS能够让地方利益相关者参与土地利用规

划和风险管理，并推进规划分权。地方行动者的参

与为更好的交流创造了机会，并能增进地方对减灾

政策效果的监控。20通过这种方式，P-GIS能够将风

险管理和城市土地利用规划延伸至非正规住区与贫

民窟地区。

通过P-GIS对地方知识进行量化的过程能够进一

步提高社区在与外来机构谈判中的地位。例如，若

能在外来干预之前和之后分别进行评估，就能使本

地和外来利益相关者就方案的成功与否获取对称信

息。21 因而，P-GIS能够促进各方就地方城市环境的

状态以及包含降低风险内容的土地利用规划目标上

达成共识。

P-GIS已成为富有的城市进行风险管理和城

市规划的工具；但在中低收入国家那些遭受灾

害威胁的城市中，由于人力资源和技术能力的缺

乏，将P-GIS作为策略性工具加以应用还相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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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当无法获取集中化的数据时，由于P-GIS能

够为生成有关危险、脆弱性和损失的基础数据提

供一套机制，尤其是在那些具有风险的低收入

城市社区中，因此它便成为了一个不可错失的

机遇。但在很多贫困的城市中，由于综合应用

P-GIS的实施和维护费用较高，在短期和中期内

还难以实现。

GIS所采用的方法是为诸如收入等级、住房质量

或海拔等特定社会或环境变量建立单独的地图。每

种地图可以相互叠加在一起，通过脆弱性和危险变

量的不同组合确定风险分布。通过这种方式，GIS能
用于确定那些具有特殊问题的场地（可能会因经济

和环境周期而随时间变化）或是存在潜在土地利用

或社会冲突的区域。

若要分析脆弱性和影响的长期趋势，则需要能

够定期、持续地进行数据采集的系统。这类针对城

市聚落中边缘人群和风险人群的系统性数据收集

案例较为少见。专栏12.6展示了针对开普敦擅建区

的南非灾难事件监测、绘图与分析（MANDISA，

Monitoring, Mapping and Analysis of Disaster Incidents 
in South Africa）系统的工作经验，该数据库尤其关

注火灾损失数据的收集。

成本—收益分析
Cost–benefit analysis

成本-收益分析用于比较一项投资决策的成本和

 专栏12.5  使用地理信息系统（GIS）绘制风险地图
 Box 12.5 Using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GIS) for risk mapping

德国技术合作公司（GTZ，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Technische Zu-
sammenarbeit）推荐了以下这种使用地理信息系统（GIS，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绘制风险地图的多方法途径。

第一，使用现有记录，确定可能受某一特定危险影响的区域范围，

可通过分析航空和卫星影像或对受影响居民进行调查作为补充。在受洪

水威胁区域十分广泛的情况下（例如莫桑比克），可以通过陆地卫星主

体成像仪绘制易受危险的地区。第二，通过手工操作的方式或使用GIS
将收集到的数据按1:20000到1:10000或更大的比例输入到地形图上。可

以将卫星和航空影像与GIS一起用作分析工具，其使用程度的多少则取

决于危险的类型。为了确定危险的频率，有必要研究尽可能长时间跨

度内的航空影像，大多采取1:15000到1:30000（对于小规模洪水而言）

的比例，并尽可能使用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NASA，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 Agency）的地景照片作为补充。

资料来源：Kohler et al, 2004

 专栏12.6  南非灾难事件监测、定位与分析（MANDISA，Monitoring, Mapping and Analysis of 
Disaster Incidents in South Africa）：南非开普敦（Cape Town）小规模灾难中的火灾事件清单
 Box 12.6 Monitoring,Mapping and Analysis of Disaster Incidents in South Africa (MANDISA):An urban fire 

inventory for small disasters in Cape Town, South Africa

1999年，开普敦大学（University of Cape Town）
“减灾与可持续生计项目”（Disaster Mitigation for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Programme）开发了“南非灾

害事件监测、定位和分析”（MANDISA，Monitoring, 
Mapping and Analysis of Disaster Incidents in South 
Africa）系统。这一措施与一系列地方参与者合作，

旨在监控城市中的火灾事件。在此之前，很多火灾

都无法被灾害管理部门的雷达探测到。

MANDISA覆盖了整个开普敦大都市区，拥有

自1990年以来的数据。数据通过多种渠道收集（如

消防队、社会服务部门、红十字会和报纸），并整

理成文本和地理信息系统（GIS）格式，使人们能

够对具有不同影响和规模的各种灾害类型同时进行

空间与时间分析。

总的来说，火灾的数量—多数只涉及一幢或几

幢住宅—从1990～1999年的年均1250起，迅速增长

到200～2002年的年均3667起（即这三年的火灾数量

比前十年所报告的增加了一倍）。这就提醒了地方政

府官员要在发展规划中更多考虑风险问题。一项对

Guguletu镇已规划和未规划住区中火灾事故分布的分

析（1990～1999）表明，非正规住房的火灾占到了其

中的86%，只有11%出现在正规住房地区。

MANDISA是第一个诞生于非洲，并对小规模

地方事件进行地理定位的灾害事件数据库，它为灾

害管理的法律改革提供了数据库支撑。

MANDISA所揭示的主要挑战包括：

	  精确确定灾害原因，尤其是非正规住宅的火灾，

还存在很大问题。由于所有数据都是由应急救援

记录提供的，必须完全依靠现场急救员来确定原

因。在火灾事件中，应急消防部门越来越难以确

定火灾的原因，只能汇报为原因未知。

	  灾害管理与发展规划相关人员的分析能力有

限，拖延了信息的提取、购买和使用。

资料来源：Disaster Mitigation for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Programme, University of Cape Town, South Africa, www.egs.uct.ac.za/di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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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所谓收益指的是使人类福祉得到改善的任何方

面。成本-收益工具的种类很多，经常被用于城市基

础设施开发决策中。多数方法都包括一个三阶段过

程。第一，确定投资的成本和收益。如果使用定量

方法，就要给每项成本和收益分配一个通用度量单

位和数值。第二，未来的成本和收益要折现，以便

对未来值和现值进行比较。第三，使用一个决策基

准，确定投资的成本和收益哪个更大。最近在包括

衡量土地利用决策的赞成或反对理由或减灾投资的

相对优势等工作中，都使用了成本-收益分析法。

尽管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成本-收益分析有助

于进行减灾土地利用决策，但是在确定灾害预防、

防灾准备和救援基础设施投入的比较优势时，成本-
收益分析仍然没有被视为一项常规程序。成本-收益

分析提供了一套有助于确定减灾资源最优配置的方

法。在采用成本-收益分析的地方，有越来越多的

经验证据表明，减灾投资具有很高的成本效率。例

如，一项分析比较了菲律宾不同的洪水和火灾预防

措施，根据它的计算，项目收益达到了成本的3.5到
30倍。22但菲律宾的例子仅仅基于直接损失。专栏

12.7展示了其他一些对主动减灾投资的测算，其中

使用了一系列的成本-收益方法。

相似地，灾害风险也没有被纳入到大多数城市

规划决策的评估中，23这增加了项目遭受自然和人为

成 本-收 益 分

析提供了一套帮助

确定减灾资源最优

配置的方法

灾害风险……

没有被纳入到大多

数城市规划决策的

评估中

危险破坏的机会。当投资资金需要从国际社会借贷

时，如果冒着失去投资的风险，债务就会提高。过

去二十年中，由国际性的开发银行—主要是世界

银行—所支持的灾后重建项目数量日益增长，从

中可以窥见这一问题的规模。成本-收益分析这类工

具可能会提高人们对灾害风险的意识，从而避免使

重建投资遭受灾害的袭击。适应气候变化的需要，

更增强了将灾害风险纳入发展规划决策的必要性。

尽管我们可以使用很多统计方法来测度计算的不

确定性，但自然与技术灾害事件以及任何与人类有关

的灾难都有着不同的频率和严重性，这还是给成本-
收益分析带来了难度。24此外，计算需要将数据化为

统一的度量单位，通常是给包括寿命和人身伤害在内

的所有成本和收益赋予货币价值，这进一步限制了成

本-收益分析的使用，同时还对在具有不同土地利用

方式的地点之间进行比较性评估构成了挑战。例如在

试图测算增加商务区或低收入住区安全性的相对投资

回报的时候，前者的土地利用方式将带来更高的经济

价值，但后者提供的是生命保障服务，其中的一部分

（住所和获取基本服务的机会）固然能够被量化成经

济价值，但社会和生态性服务（认同感和社区感）就

无法简单地表现出来。更普遍的情况是，有关如何推

算得出人的生命、环境质量或赋予妇女权利等无形之

物价值的方法，仍在激烈的讨论中。一种方法是询问

人们愿意为保护一个特定资产支付多少钱，或者当资

产遗失时他们愿意获得多少补偿。后者得到的价值通

常会比前者有着更高的数量级。这表明成本-收益分

析容易遭到操纵或曲解。解决办法之一是不把成本-
收益分析作为单独的决策工具，而是连同其他非经济

条件一起为决策提供支撑依据。25

制度改革
Institutional reform

合理的制度安排，决定了灾害中利益相关者之

间的关系、责任、权力及其管理问题。从管理灾害

到应急救援和响应，再到更加积极主动的灾前定位的

转变，都需要制度的变革。在实现减灾这一方面，城

市发展的参与者比应急专家具备更合适的地位和技

能。人道主义行动者及其他参与灾后重建的各方，也

需要将发展规划纳入他们的工作中。这两项转变，既

需要改变风险管理的责任分配，也需要对预算和政策

进行调整。制度安排能够帮助协调这类变化（通过立

法），并促进相互学习（通过国际合作与南南合作）。

很多城市已经拥有了城市风险管理立法的坚实

基础，包括土地利用规划、建设标准和工业风险管

理的法律。而这个层面上真正的挑战主要在于法律

 专栏12.7  通过成本-收益分析揭示降低灾害风险的优势
 Box 12.7 Revealing the advantages of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through 

cost–benefit analysis

世界银行和美国地质调查局（US Geological Survey）计算得出，如

果当时能对减灾和防灾准备工作投入4000万美元的话，那么20世纪90年
代在世界范围内的因灾经济损失能减少200亿美元。

据信，中国在过去40年里为控制洪水所投入的31.5亿美元避免了120
亿美元的潜在损失。

为保护11公里的海堤，越南红十字会花费110万美元种植了12000公
顷的红树林，但每年减少了730万美元的堤坝维护费用，并保护了7750
户住在堤坝后面的家庭。

一项对牙买加和多米尼加的研究计算得出，建造港口和学校等基

础设施的缓冲措施能够避免的潜在损失是其所增加成本的2至4倍。例

如，在多米尼加建造深水港一年以后，1979年因戴维飓风（Hurricane 
David）所引发的重建成本达到了原投资额的41%；但如果按标准建设能

够抗拒飓风的港口的话，只会增加12%的基本花费。

在印度北比哈尔邦（North Bihar）的达尔班加（Darbhanga）区，一

项关于灾害缓冲和防灾准备措施的成本-收益分析显示，每花费一个印度

卢比，就能实现3.76卢比的收益。

资料来源：DFID,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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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落实和执行。只有国家层面的风险管理政策和规

划立法才能最大限度地使那些支撑城市层面规划工

作的法律得以明晰。

一项关于中美洲立法的总结报告发现，1998年
米奇飓风（Hurricane Mitch）过后，中美洲国家在引

入新立法方面取得了进步，但很多城市问题并没有

得到解决。26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灾害管理与城

市管理之间的联系不强，它们没能将城市规划提升

为一项减灾工具。不同行政级别和政府部门之间的

协调，对于减少国家或城市风险评估与政策开发的

盲点而言至关重要，因为很多政策都可能引起难以

察觉的风险积累，尤其是在地方层面。专栏12.8展
示了德爱基金会（Tearfund）最近的一项工作，其中

指出了很多成功的立法改革进程所具有的共同特征。

尽管降低城市风险的立法框架已经具备，但灾

害的风险仍然持续增加。其直接原因就在于立法职

责没能得到落实，同时也是由于缺乏资金、人力资

源以及文化规范所致，这就损害了法律制度的有效

性。加强立法实施的方法有很多。在拟定立法草案

的过程中，应当咨询那些对监控或落实城市规划法

规负有最终责任的相关人员。

城市和国家层面的立法改革，已经同国际性的

减灾论坛有效地结合在了一起。人居议程（Habitat 

Agenda）提出要通过团结协作来促进提升人居质量

的需求，而国际减灾战略（ISDR）则可以提供优秀

实践案例，推动南南学习，它们都是这方面的范例。

区域合作对于推动城市规划领域中成功的

减灾改革和实施来说也很重要。亚洲城市减灾

计 划（AUDMP，Asian Urban Disaster Mitigation 
Program，）27以及非洲城市灾害分析网络（African 
Urban Risk Analysis Network）28在共享减灾信息以及

为那些在各地区从事减灾工作的城市专家建立实践

团体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设计抗灾建筑和基础设施
DESIGNING DISASTERRESISTANT BUILDINGS 

AND INFRASTRUCTURE

如果震后需要对建筑进行重建，那么1

美元的建设投入能节省40美元；而1美元的

改造投入则能节省8美元。29

这项对土耳其安全建设与改造所带来的经济收

益的估算十分引人注意。在大多数城市中，人们都

能够获取防灾建筑与基础设施设计的技术和工程专

业知识。因此，开发项目的失败更多地反映了监管

上的失误和来自需求方面的压力。例如即使经验证

尽管降低城市

风险的立法框架已

经具备，但灾害的

风险仍然持续增加

在大多数城市

中，人们能够获取

防灾建筑与基础设

施设计的技术和工

程专业知识

 专栏12.8  成功的减灾立法改革所具备的要素
Box 12.8 Elements of successful reform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legislation

德爱基金会（Tearfund）最近的一项研究总结了

成功实现国家减灾立法改革的过程。以下建议引自

该报告，它们强调了强势的领导、承诺人们参与立

法草案的拟定过程以及明确地方参与者（包括地方

当局）责任与角色的必要性：

	  改革需要持续的高层政治支持。

	  高层的政治支持和定位准确的政策推动，辅以

技术知识、技巧、承诺和创新措施，对改革有

着很大的帮助。

	  改革进程的领导者必须明确地承诺要与各类利

益相关者进行协商。

	  总结改革前的政策和立法环境，对于理解现有

机构的职权范围很有必要。立法应尽可能融入

现有政府的规划周期以及实施与监控程序。

	  外部协助者可以推动改革进程。由于减灾是一

项全新的政策领域，很容易被看作是对现有政

策和预算的威胁或重复。此外，建立高层和跨

部门支持对于部门参与者来说也存在很多困

难。因此，国际专业人士或是那些持中立立场

但了解情况的国内参与者，例如学者，可以担

当对话的技术顾问。

	  为减灾设定一个明确的身份。降低灾害风险的

概念仍处于发展之中，它应当被视为一个独立

的政策领域，不同于以救援为导向的灾害管理。

	  将新的立法同国际上的优秀实践联系在一起，

使用符合当代全球性思想的术语。

	  在立法进行的过程中即提出实施计划。计划应

明确界定责任、行动时间点、公认基准和审查

协议。

	  立法必须明确表达社区层面的预期成果，如建

立地方早期预警系统或社区灾害应急计划。

	  监控绩效和实施情况。由于风险的特性在不断

变化，一线政策行动者的性质和任务也将随之

改变；立法应反映出这种变化，使降低风险成

为可能。

资料来源：Pelling and Holloway,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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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本土住房能够抵御灾害，人们仍然想要现代而非

本土的设计，或者明知削减成本会导致失去抗灾的

设计特征，也还是要减少成本。

专业团体已经开始为重大灾害适应性基础设施的

设计实践制定导则。这为信息的交流和完善提供了巨

大的潜力，进而降低了实践中的风险。泛美卫生组织

（PAHO，Pan-American Health Organization）与世界卫

生组织（WHO，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的工作是

其中的一个例子，它们对新建卫生设施的减灾措施改

善提供了指导。其中的很多建议也能用于其他基础设

施。这些指南的目的是将减灾工具纳入项目周期，包

括投资前行为、项目设计、建造和维护。30

在未来，通过抗灾建筑与基础设施设计来提升

城市恢复能力的途径主要包括：在项目管理中更好

地整合灾害风险的工具；使公众一同参与对住宅设

计选择进行再思考的努力；以及取得国际和国内机

构，包括私人部门的支持，从而得以与施工方建立

合作关系，立足当地促进防灾建设的优秀实践。

援助机构与建设监管
Aid agencies and construction oversight

多边与双边发展援助机构通过规定政策的优先

级别，能够影响基础设施投资的区位、时间和内

在不合理的发

展引发灾害风险积

累的地方，改造可

以提供一种提升城

市建筑的抗灾能力

的途径

在 贫 民 窟 中 
……改善建筑安全

性能的激励更是非

常有限

容。然而，这些机构通常没有自己的导则、工程标

准或程序，来确保投资具备抗灾性；相反，这些援

助相当地分散，大多采取地方上的标准和做法，援

助的捐赠者很难参与到设计中。对于社会投资基金

等非直接投资则更是如此，因为这类投资的详细预

算决策和设计标准一般是在国家层面制定的。

鉴于学校与卫生服务基础设施在城市灾害事件

（尤其是地震）中经常受到高度关注，对社会投资基

金支持的建设项目缺乏监管的问题使人们意识到这

是未来政策考量的一个重要领域。此外，在需要改

进的领域内，相关机构仍然有空间为国际比较工作

和改革本地建筑标准提供一些动力。

最近一项对捐助行为的研究观察到，在许多国

家，公开建设的基础设施不受建筑条例的约束；31而

那些遵从条例的地方也往往做得不够，特别是面对

在多重危险的时候容易遭到破坏。捐赠者通常会将

有关建筑标准的责任推给政府。

改造
Retrofitting

在不合理的发展引发灾害风险积累的地方，改

造可以提供一种提升城市建筑抗灾能力的途径。然

而，改造通常会受到各种限制。尽管在多数情况

下，改造的边际成本很小，但当建筑所有者预感

到自己的辛勤劳动有可能受到灾害的过度破坏时，

他们就难以自觉地进行改造投入。同样，如果与预

知风险相比改造成本看上去更高，那么自愿行为也

会受到限制。如果建筑所有者不准备对建筑进行改

造，那么私人和公共房东租户的力量会变得很有

限，他们对改善承租资产的投资权也就会经常遭到

拒绝。在缺失土地所有权的贫民窟中，改善建筑安

全性能的激励更是非常有限。

通过提供折减保费等激励措施，或者只接受满足

基本建设标准的资产投保等规定，保险公司能够鼓励

改造行为。市政府也可以提供建议、技术支持甚至是

一些拨款，鼓励私人所有者提升建筑安全性能；政府

也可以将改造工作纳入城市灾害管理规划中。如果地

方当局正在思考制定或实施整合减灾内容的城市重建

计划，那么这些行动就更容易开展。东京市政府所提

出的三方面措施都涉及重建问题（参见专栏12.9）。32

在东京市政府针对改造采取空间规划措施的同

时，厄瓜多尔的基多则走了一条部门路径。基多国

家理工学校（National Polytechnic School）开展了

有关城市中学校建设标准的评估行动。这次研究暴

露了很多设计缺陷，推动了学校建筑标准条例的修

订。现在，该市已将学校建筑列为关键设施。33

 专栏12.9  城市政府对改造的支持：东京市政府（Tokyo 
Metropolitan government）
 Box 12.9 City government support for retrofitting: Tokyo Metropolitan 

government

东京处在地震灾害的高度威胁之中。城市中的诸多邻里建设密度很

大，并以木材为主要建筑材料，因此火灾风险也很高，在城市型地震过

后通常会造成巨大的损失。为降低风险，1997年市政府制定了一项“抗

灾城市促进计划”（Promotional Plan for a Disaster Resilient City）。计划旨

在通过城市社区的改造与重新设计，加强东京建筑的抗灾能力。该计划

包括三个关键部分：

	  东京市政府将重建地区指定为抗灾区，这就使得对防火安全改造的

资助成为可能。老旧木质出租公寓的改造可以申请资金援助。

	  作为规划和改造的基础，东京市地震灾害对策条例（Tokyo 
Metropolitan Earthquake Disaster Countermeasure Ordinance） 和 东

京市地震灾害预防计划（Tokyo Metropolitan Earthquake Disaster 
Prevention Plan）呼吁对1981年以前建造的公共建筑进行抗震性能

诊断，其中包括消防站、公安局、学校和医院等需要在重大地震事

件中作为信息中心和抢险救灾基础的重要建筑。

	  建立建筑抗地震性能诊断系统（Building Earthquake-Resistance 
Diagnosis System），为私有建筑提供咨询服务。

资料来源：Tokyo Metropolitan Government, Bureau of Urban Development, 未注明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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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建筑
Indigenous buildings

在世界上的很多城市中，非工程性的或本土的建

筑都是城市建筑的主体。例如，加德满都90%的建筑

都是非工程性的。34虽然在很多灾害，尤其是地震灾

害中，本土建造技术并非总是劣于现代建筑，但非工

程性或本土建筑却总是遭到严重损毁并导致最大的伤

亡。35本土风格自身并不具有危险性，如果承包商能

够重视和沿用传统建筑技能并采用优质材料的话，本

土建筑还是能够抵御危险，同时又保持了当地的建筑

特色。但不幸的是，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非工程性

建筑中的绝大多数都没有达到足够的建设标准。

有人认为，本土建筑已经落后于工程学的发

展。然而，这一观点正在发生变化，这为在工程

师、施工人员以及低收入家庭间建立合作关系，共

同提升建筑安全提供了机会。新的知识是提升本土

建筑质量综合战略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因为大部

分本土建筑是在正规住房和规划体系之外建造的。

除了知识的缺乏，金融资源的匮乏与其他家庭需求

对建设预算的竞争，也让本土建筑变得不安全，许

多这类问题比起灾害风险防范更需要及时的关注。

考虑到贫困带来的限制以及竞争性需求的现实

存在，完全实现本土建筑的抗震性也许不太可能。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采取增进安全的措施，确保重要

建筑不会完全垮塌，即使受到损坏也能很快修复。

这些同样也是印度国家地震工程信息中心（National 
Information Centre of Earthquake Engineering in India）
的目标，36该中心开展了一系列改善本土烧制砖、

石材、木材、泥土和非工程性钢筋混凝土建筑安全

的研究。在他们完成的《抗震性非工程建筑指南》

（Guidelines for Earthquake Resistant Non-Engineered 
Construction）报告中提出了一些工程建议。37在非工

程性结构安全设计中的研究和对施工方、建筑师和规

划师的培训方面，工程师表现出了越来越多的兴趣，

这给建设更安全的城市提供了重要机会。

培训
Training

通过对灾害适应性城市的研究和教学，大学与

技术研究所一直以来始终处在降低灾害风险的最前

沿。但是他们还可以做得更多。灾害意识教育可

以有机会进一步整合到课程体系，甚至是非专业

学位课程中。这将成为培育减灾意识的机制，而减

灾本身就是城市发展、工程设计、项目管理、住房

和城市规划领域所有专业人员共同关心的问题。专

栏12.10描述了亚洲灾难预防中心（ADPC，Asian 

Disaster Preparedness Centre）的一些举措，它们对城

市减灾职业培训进行了长时间的追踪记录。

网络学习的潜力为有关减灾设计的职业培训

开启了更多的可能性。联合国灾害管理培训计

划（United Nations Disaster Management Training 
Programme）38于1990年启动，该计划虽然通过远程

教育的形式实施，但促进了国家和区域性研讨班的

开设。自1990年以来，超过70个研讨班陆续建立，

使约6000名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参与者受益。

这些研讨班支持各国修订全国性灾害管理计划和立

法的行动，从而建立并增强了各国同联合国在灾害

管理方面的合作。它们还组织了后续培训项目，使

学习散播到社区层面，同时还推动创立由联合国开

发计划署、其他合作机构和政府捐助所支持的技术

项目。值得注意的是，这项计划尽管涉及很多会让

城市风险管理参与者获益的议题，但城市灾害风险

并没有被提升为优先行动。个别大学也调整了灾害

管理培训的课程，通常都配以远程教学的内容。

气候变化、建筑和基础设施设计
Climate change, building and infrastructure design

政府间气候变化小组（IPCC，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预测，气候变化会通过海

平面上升、来自热带气旋、洪水、泥石流、热浪和

寒流不断增加的危险，以及对城市用水质量与储备

的挑战来影响城市人口。物理参数的变化要求建筑

和基础设施设计随之做出调整。39中低收入国家的城

市还承受着双重风险。很多城市位于热带和亚热带

灾害意识教育

可以有机会进一步

整合到课程体系，

甚至是非专业学位

课程中

 专栏12.10  城市风险管理职业培训：亚洲灾难预防中心
（ADPC，Asian Disaster Preparedness Centre）的经历

 Box 12.10 Professional training in urban risk management: The Asian 

Disaster Preparedness Centre (ADPC) story

亚洲灾难预防中心（ADPC，Asian Disaster Preparedness Centre）通过

教育和职业培训协助将减灾目标和技术纳入到工程、环境管理、水文学

和规划等相关学科。ADPC与亚洲多所大学建立了友好关系，并在地区网

络中列出了15个灾害专业研究中心。该中心还与欧盟建立了合作关系。

ADPC提供了有关减灾的网络学习项目。在该中心的促进下，参

与国之间实现了南南合作。例如，泰国的宋卡王子大学（Prince of 
Songkhla University）和清迈大学（University of Chiang Mai）与来自老挝

人民民主共和国城市研究所的规划师一同接受了风险评估培训。

此外，ADPC会定期提供一系列短期职业培训。课程包括城市的地

震脆弱性、洪水风险管理、技术风险管理、城市火灾风险管理、土地利

用规划与风险管理以及医院应急准备等。

资料来源：ADPC,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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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区，气候灾害已经成为制约发展的因素，而它

们同时还面临着严峻的资金和技术限制以及有限的

适应能力。暴露在水文气象灾害中的沿海大城市中

心区是一个十分显著的风险因素。事实上，到2015
年，在预计人口将超过800万或更多的33个城市中，

有21个位于沿海地区。40

而在所有威胁中，海平面上升可能是最具挑战

性的，它的规模也是巨大的：41

	  在日本，海平面升高1米将使受威胁地区扩大

2.7倍，达到2339平方公里，并分别使410万人

和109万亿日元的财产受到威胁。42

	  在埃及，海平面升高50厘米会影响200万人口和

21.4万个工作岗位，并造成高达350亿美元的土

地价值、财产和旅游收入损失。

	  在波兰，海平面升高1米会使价值300亿美元的

土地没入海水，并使价值180亿美元的财产和土

地遭受洪水威胁。据估计，修建沿海防护设施

将耗费60亿美元。

在当下就对未来的气候变化做出调整是很困难

的，因为预测通常具有不确定性，而且对未来变化

的预测也趋于保守，这就使人们很难确定用于适应

调整的设计目标。但是人们已经提出了一些成功调

整的基本原则。例如为了达到成功，调整措施应当

与经济发展保持一致，应当在环境与社会方面可持

续，且应当是公平的。43在那些具备降低自然灾害风

险制度架构的城市中，这些措施就成为了适应气候

变化的有力基础。44

除了适应调整以外，减缓城市温室气体排放还

需要直接有力的行动。在未来通过改善城市设计实

现减排的工作还有很大的发展前景。其中的一个可

以开始研究与发展的方向就是在那些可以通过减排

提供创造资金机会的领域中开展工作。例如，改进

建筑材料和能源效率以节约成本；进行交通需求管

理以减少拥堵及交通对健康的负面影响；促进可更

新或替代能源的生产，例如回收垃圾填埋场中的甲

烷气体并用于本地能源生产计划。45诸多地方当局

已经开始通过检讨采购与能源保护政策而起到领导

作用。由地方政府环境行动理事会之下的地方政府

可持续性分支组织（ICLEI- Local Governments for 
Sustainability）进行协调的气候保护城市运动（Cities 
for Climate Protection Campaign），已经在世界范围

内征募了超过650个城市，它们都表达了将缓解气候

变化纳入各自决策进程的意愿。46

最大的挑战在

于……确保早期预

警信息能得到及时

的沟通和落实

城 市 聚 落 为

早期预警创造了机

会，也提出了挑战

加强早期预警系统
STRENGTHENING EARLY WARNING SYSTEMS

早期预警系统在技术方面永远都会有更大的投

资和创新余地，但问题在于，还有很多城市依然暴

露在缺乏早期预警系统的危险之下。其中最大的挑战

在于将现有技术能力与以人为本的措施相联系，从

而确保早期预警信息能得到及时的沟通和落实。如

专栏IV.1所示，2005年美国新奥尔良遭受卡特里娜飓

风（Hurricane Katrina）袭击期间，城市无法与居民沟

通，也无法为居民的防灾准备工作提供有效途径，而

当局的缺位和资源的匮乏更是火上浇油，使大量居民

在飓风到来之前没能得到疏散或做好充分准备。47

综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
Integrating ‘top-down’ and ‘bottom-up’ approaches

要使处在风险中的人们获取专业技术，就需要同

时以自下而上（对早期预警系统能够发挥作用的环境

较为敏感）和自上而下（能准确、有效地利用信息）

的方式建立早期预警系统。将自上而下的科学手段与

自下而上、以人为本的手段相融合，能最大限度地使

那些处在危险中的人们相信自己融入到了保障体系之

中。居民不仅需要能够信赖所获取的信息，也需要信

赖信息的发布方，这样才能采取行动。

改善早期预警系统工作成果的一个重要挑战在

于团结合适的利益相关者团队，也就是使政治家、危

险专家、灾害管理者、媒体和社区成员都能发挥各自

的作用。为了有助于建立信任，在牙买加由市长担任

地方灾害委员会（Disaster Committees）主席，使灾

害技术人员发出的所有预警具备合法性。此外还需要

制定一项避免“相互推卸责任”的政策。人们已经意

识到，早期预警并非完全科学，也有可能做出错误决

策。通过专业方法分析错误决策产生的原因，而非相

互责备，有助于减少决策者的压力。48

城市的挑战
The challenge of cities

因城市向新的危险区域扩张而引起的环境变

化，以及由全球环境变化所产生的地方影响，加之

城市中的社会人口变化，使得早期预警带有一定的

不确定性。新的灾害和脆弱性可能会出现，并产生

出无法在灾害袭击以前被识别的风险。在某种程度

上，2003年的欧洲热浪就属于这种情况。

城市聚落为早期预警创造了机会，也提出了挑

战。聚落的高密度和城市中社会关系的高强度表明，

有关早期预警和防灾准备工作的信息可以得到快速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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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但在那些拥有不同移民社区的城市，或是因社会

阶层与人口因素使部分群体隔离在主流社会之外的地

方，这种现象就难以实现。如第七章所述，在欧洲和

美国的热浪中，孤立的老年人是最脆弱的。在所有这

些案例中，被主流社会孤立都是脆弱性的一个特征，

而它还会使人们被排斥在早期预警和建议进行准备与

疏散的体系之外。语言障碍、贫困和生活习惯造成了

这些人通过主流媒体获取信息的能力十分有限。尽管

口口相传的信息传播方式具有一定效果，但是社会网

络作为城市边缘居民早期预警与准备的信息系统是否

有效，还缺乏足够的研究支持。

城市通常面临多重危险，其脆弱性与应灾能力的

分布十分复杂。这对于早期预警来说是一个挑战，因

为早期预警是一种对单一危险类型进行监控的线性科

学。将多种灾害检测系统进行融合对于当今的城市风

险灾害管理者而言是一大挑战。GIS所采取的简单多

重灾害风险评估也许只是第一步；但对覆盖最脆弱地

点的监控设备和沟通系统进行进一步的投资建设则更

加难以实现。专栏12.11展示了墨西哥早期预警系统

的状况，该系统不得不应对一个多重灾害环境。

有关行动的知识
Knowledge for action

经验表明，在预警之后为了能够采取有效的行

动，处于危险中的人们和应急服务机构还需要具备有

关防灾准备行动的知识。本节讨论了制定两种能力建

设策略的潜力：公众教育和参与性风险地图绘制。

有关灾害和资源的知识对于成功的疏散来说十

分必要。专栏12.12详细叙述了来自2005年丽塔飓风

（Hurricane Rita）疏散体系的经验。该飓风在美国墨

西哥湾沿岸德克萨斯州与路易斯安那州的交界处登

陆，是有记录以来强度排名第四的大西洋飓风，共

造成1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和120人死亡。该案例分

析强调了在获取科学情报并进行早期预警之后，采

取预先准备以实现最佳行动的重要性。

公共信息运动以普通人为目标，通过特定策略

把信息传达给难以接近的社会群体—例如用多种

语言陈述信息。成功的公共信息运动往往还包括与

重要社区群体进行合作来传播信息，并事先建立合

作伙伴，使之成为有效灾害响应的基础。这些重要

群体包括学校、企业、社团、消防与公安部门、地

方政府和媒体。

媒体在对公共进行防灾准备和灾后恢复教育方

面很有帮助。然而，灾害管理者经常抱怨媒体歪曲

信息，散播危言耸听的警报或是将灾害描述成奇

观。加强与地方和国家媒体以及与个别记者和播

报员之间的联系需要花费很多时间，但却十分有价

值，因为这将培育出更负责任的灾害新闻报道。

创新的媒体策略包括：国际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

联盟（IFRC，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ed Cross and 
Red Crescent Societies）以及欧盟利用广播连续剧（葡

萄牙语Radionovela）推动飓风防范准备工作；中美洲

创作了以防灾准备为主题的卡吕普索（calypso）风格

的歌曲；尼泊尔红十字会（Nepal Red Cross）则每周

播报一次关于人道主义问题的十五分钟广播节目。49

广播连续剧（Radionovela）等最为成功的创新手段能

够将媒体信息传播给手工作坊或个体户。迄今为止，

在飓风季中每天20分钟的广播连续剧（Radionovela）

将多种灾害检

测系统进行融合对

于当今的城市风险

灾害管理者而言是

一大挑战

 专栏12.11  多灾害风险环境中的早期预警：来自墨西哥的经验
 Box 12.11 Early warning in a multi-hazard risk environment: Experience from Mexico

墨西哥饱受各类灾害的威胁。例如

墨西哥城存在地震、火山和洪水风险，

而该国南部、西部和东部的居民点也遭

受着飓风和风暴潮的威胁。在意识到需

要将减灾纳入城市发展之后，墨西哥制

定了一项国家发展规划和一份国家风险

地图（National Risks Atlas），作为风险

和发展规划的基础。国家还为应急管理

和灾害预防划拨了资金。

火山爆发和热带风暴的早期预警系

统由国家民防机关协调，而地震早期预

警则与民间组织相配合。各个系统都依

靠联邦、州和城市间的密切协作及时交

换预警信息。警报通过一个简单的三级

“红绿灯”指示系统来显示风险的严重

性，从而防止在沟通链上出现混乱。警

报信息借助多种沟通方法进行散播，包

括电话和寻呼机、网络以及地方民政部

门。红绿灯系统显示了问题的严重性，

并促使民防机构和居民采取行动。

墨西哥的经验包括：

	  尽管不同机构都可以参与到特定灾

害的早期预警和响应中，但建立一

个协调主体（墨西哥案例中的国家

民防局）还是很有必要的。

	  国家和地方层面的协调十分必要。

	  对不同灾害的警报需要采取一致的

方式。

	  需要定义不同灾害的不同警戒水

平，并与指定机构和公众所采取的

特定行动相对应。

	  红绿灯系统被证明是一种有效的沟

通工具。

	  应该对预警系统和响应进行测试。

资料来源：Guevara,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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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已经播报了超过一个月。50

第八章和本章前文已经讨论了参与性风险地图绘

制的很多方面，但这个工具还有另一个优点，那就是

地方参与者能够在彼此之间或是与外部参与者共享信

息，以此确定脆弱人群的居住位置，比如那些身体虚

弱或孤单的老人。如有必要进行疏散，那么这些数据

对于规划和实施辅助疏散都是很有帮助的。绘制参与

性风险地图还可以用于确定本地资源，包括疏散路线

和可以转换成为公共避难所的建筑物。

由于许多城市中的大多数居民可能不具备长距离

疏散的资源，基于本地知识的地方规划能够有助于建

立清晰的秩序。分权规划的一个额外优势在于，即使

国家或城市范围的沟通与计划都失败了，地方规划仍

然可以发挥作用。然而，最有效率的地方系统并不是

孤立运行的。通过借鉴其他社区和国家的优秀实践标

准，相邻社区间以及社区与城市或国家灾害规划当局

间的联络能够改进早期预警与行动的效能。

改善应急响应与重建工作
IMPROVING EMERGENCY RESPONSE AND 

RECONSTRUCTION

城市地区对应急响应与重建工作提出了挑战

（又见第七章）。应急响应人员面对的重大挑战包括：

	  发展中国家城市的大多数住区处于正规或合法

体系之外：它们顶多有一些受限的土地权和文

档记录。

……专门为重

建而准备的立法和

制度框架造成了不

协调的、碎片化的

行 动， 使 得重 建

管理工作变得更加

复杂

	  响应人员的移动性受到大量建筑残骸的限制。

结果在某些情况下，社区可能连续几周都无法

获得充足的医疗补给、食物、水和安全保障。

	  公共服务可能不够充足，例如，公共分配系统

的供水不够用来救火。

	  次生灾害（如火灾、有毒物质泄漏和其他工业

事故）使营救工作更加复杂和迟缓（例如火、

烟、气体）。

	  在大型住区中，决策的信息管理更为复杂。

从应急服务的角度来看，留出冗余量可以使风

险管理变得更有弹性。在经常遭受事故的城市里，

富余的应急能力应该配发给可移动的设备，如医疗

储存、临时住所、设备和可移动用水与卫生单元

等。使社区行动者和公民社会参与第一时间应急的

规划和培训，也会使响应能力得到扩展。伊朗红新

月会（Red Crescent）曾推广灾害响应培训工作，共

有超过120万人接受了培训。51

不同城市部门应急响应工作之间的协调也是一大

挑战，其中协调包括医疗援助、电力和水务设施等重

要服务在内的响应工作尤其重要。中国南宁城市应急

响应中心（Urban Emergency Response Centre）的例子说

明了综合灾害响应体系的建立机制（参见专栏12.13）。
灾后恢复工作同样存在挑战，特别是当城市想

充分利用这一阶段“重建更美好家园”的机遇来降

低风险、整合发展与建设的时候。响应、恢复与发

展三者的资金和规划之间仍然存在差距。从根本上

来说，专门为重建而准备的立法和制度框架造成了

 专栏12.12  美国丽塔飓风（Hurricane Rita）（2005）影响期间的知识管理与疏散规划经验
 Box 12.12 Lessons learned for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evacuation planning during Hurricane Rita, US (2005)

与卡特里娜飓风（Hurricane Katrina）
的疏散计划对机动车驾驶者来说运行相对

良好，但无法对那些依赖公共交通出行的

人们提供服务相比，丽塔飓风疏散计划失

败的原因则在于过度依靠机动交通，造成

了交通拥堵和地方燃油短缺。

在丽塔飓风登陆的前三天，预计需

要转移超过100万人口的疏散计划就开始

了。2005年9月21日，政府向加尔维斯顿

（Galveston）县和市发布了一项交错安排

的疏散命令，这一体系为县和市的不同

地区指定了特定的疏散路线和目的地城

市，以避免出现交通拥堵。疏散评估指

出，该体系在沟通上存在很多失败之处

与薄弱环节。

培训和规划须包括所有涉及疏散工作

的地方当局，这有助于使交通控制流线

化，减少拥堵，并在疏散路径沿线提供公

共厕所和基本的医疗设施。而当局也需要

通过公共教育来告知人们疏散路径和目的

地，并提供长途旅行的相关准备建议，包

括携带充足的水、食物和药品等。

来自州政府和媒体气象简报的相互

矛盾的信息导致了混乱。媒体不时以危

言耸听的话语描述灾害的性质，增加了

不必要的紧张。鉴于卡特里娜飓风余波

仍在，这些报道对本次飓风的影响产生

了夸大的作用。民选官员需要采取控制

措施，作为名义上的领袖出面安抚，表

现出一种责任感。

检讨丽塔飓风疏散过程中的沟通与

信息流情况可以得到很多值得吸取的建

议。尽管州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沟通

没有问题，但公共机构和居民之间的联

系则存在脱节，这一点需要改进。诸如

提供更多指示加油站与饮水点的路边标

志等简单行动，已经作为一项全州范围

内的公共教育计划得到提出。

资料来源：Gutierrez,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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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协调的、碎片化的行动，使得重建管理工作变

得更加复杂。目前尚无主管住房重建的专门机构，

也很少有救助领域的重要非政府组织（NGO，non-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声称自己专长于此。联

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对重建工作越来越多的参与渐

渐表示出城市发展参与者将会作出积极的贡献。未

来在恢复与重建方面的进展也许来自于那些建立在

地方和国家能力之上，以及对那些基于灾前降低风

险的思路所做出的分权规划和方案进行试验的方法。

住房供给的速度和可持续性
Speed and sustainability in shelter provision

长久以来，重建工作在快速实现住房等基本品的

需求以及可持续性的愿望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而后

者的实现更是需要更多地参与和更长时间的努力。作

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公平而高效的住房分配和具

有恢复能力的建筑不断遭到快速而分散的住房重建的

破坏，重建决策并没有考虑到经济、社会和环境后果。

这一挑战的一部分原因是概念上的，它源于

住房自身的性质。与食物或药品等其他救援物品

不同，住房是一个重要的、长期的、非消耗性的资

产。人道主义者在领导灾后救生医疗服务供给方面

的逻辑是清晰的，但在住房重建方面就远非如此。

住房建设在本质上是一项需要住房和城市发展专业

知识的开发活动。作为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就自

然灾害发生后的重建规划提供咨询意见的第一批项

目，2003年巴姆（Bam）的重建显示，住房重建很

少综合考虑城市发展的问题。52

在很多案例中，住房重建与城市发展的脱

节，是大量临时住所未被更新，最终成为实质上

永久建筑的原因。1998年，乔治飓风（Hurricane 
Georges）袭击了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圣多明各（Santo 
Domingo），当公众得知很多人仍然住在1979年戴维

飓风（Hurricane David）过后建造的“临时”住房中

时，他们便强烈质疑自己的国家是否拥有足够的重

建能力。在很多灾害中，大型建筑公司的不足可能

会导致实质上的垄断，从而推动价格上涨到令人难

以接受的水平，同时也使完工延期。卡特里娜飓风

（Hurricane Katrina）过后，人们等待临时住房的时

间过长，这加剧了受灾群众的焦虑情绪和经济困难。

在认识到住房供给能够促进长期发展之后，人

道主义者和发展机构开始重新评估供应住房的过

程。使那些失去家园或家园遭损坏的人们尽可能地

参与到修缮与重建工作中是十分重要的，这样做可

以节约成本，同时也提供了传递新的或更好的建造

技术的机制并且支持了地方经济。事实一次次地证

明，灾害幸存者会优先选择参与重建工作，而不是

在临时帐篷中接受援助。在可能的情况下，应该允

许幸存者回到他们之前居住的地方，尽快开始重

建。在能够负担重建成本的地方，这种做法能进一

步使幸存者接管建造自己住所的工作。

在居民点遭到巨大破坏，或者通过灾害表明居

民点所具有的危险性达到了不可接受的水平的地方，

就仍然需要对居民点进行规划，或在极端情况下进行

长久以来，重

建工作在快速实

现基本需求……以

及可持续性的愿望

之间存在着紧张关

系……

 专栏12.13  中国南宁综合城市应急响应中心（Integrated Urban Emergency Response Centre）
 Box 12.13 Integrated Urban Emergency Response Centre, Nanning, China

南宁市位于中国的西南部，人口170
万，建成区面积170平方公里。过去十

年，城市经历了快速城市化，人口增长

了172%，包括自然和人为灾害在内的安

全与保障威胁也随之上升。过去的应急

响应体系以机构分散为特征，极不适应

不断变化的城市环境。因此，该市建立

了一个应急响应中心，这是一个成功的

综合应急响应体系案例。

作为中国首个这种类型的中心，该中

心于2001年11月开始提供应急服务，将公

安（110）、消防（119）、救护车（120）、
交通事故（122）、市长热线（12345）及

洪水、地震、水电燃气供应等其他应急响

应系统的电话整合在一起。为了预防紧急

事件和灾害，尽可能地减少事故影响，中

心还准备了多个预防与应急响应方案，针

对自然灾害、公共卫生、危险化学品管

理、住房安全、学校安全和公共空间安全

等多个方面。该中心包括15个次级单元，

具备以下技术能力：

	  在GIS和GPS系统的支持下，从近

100万个地上通讯电话线路中迅速

确定来电位置，并显示所有派出所

的分布；

	  确定救助资源的位置，作出最佳响

应选择；

	  在中心与紧急事故现场之间传输声

音、图像和文件信息；

	  监控、记录和干预交通状况；

	  在紧急事故现场成立临时指挥站，

通过部署紧急移动通信车来提供指

挥和沟通服务；

	  记录各个事件的所有相关声音和数

字信息，用于进一步研究。

该中心提高了城市应急响应的整体效

率和覆盖率。其经验表明，市政府可以成

功地动员利益相关者并使用现代技术，为

居民创造一个更加安全的居住环境。

资料来源：Nanning Municipal Government，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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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安置。这就为实现更好的土地利用和所有权规划

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并能使基本服务延伸到此前处于

城市生活边缘的居民。灾后的土地所有权纠纷是十分

常见的，在缺乏文件证明或储存记录的地方机关被摧

毁的情况下就更是如此。而记录了公民身份和财产所

有权的联网电子数据库就能够帮助应对这一问题。在

土地价值较高的地方（例如内城和沿海地段），再开

发的压力较大，习惯性土地所有权与土地使用可能有

不被开发行为承认的风险。对重建规划的监督以及向

受灾居民赋予合法权利，有助于在灾后规划的讨论中

维持一个多层次的格局。在这一过程中尤其要承认穷

人、妇女和孤儿的权利。

缩小应急住所、恢复期住房与长期发展之间的差

距是很重要的。人们应将人类的住房视为建立弹性社

区的基础。在受灾前和受灾后与受灾居民合作，实现

可持续的住房，需要强化包括管理土地所有权授权制

度在内的相关制度。此外，可持续住房的维护还需要

建立在地方经济发展和长期减贫的基础之上。

近来对住房重建的一个新观点指出，这一方面

还有很多积极改革和创新的余地。53这一观点认为，

若要让住房重建充分发挥其作为社会与经济发展的

推动机制的潜力的话，所有利益相关者都要灵活地

参与到重建工作中，尤其是在重建中受益的社区。

为了做到这些，各个机构应当尽量避免标准的、均

让受益者参与

住房重建能够提升

新建住房的适宜性

一化的住房策略。灵活的设计应使得建筑物能够满

足各种各样的文化需求与期望。

让受益者参与住房重建能够提升新建住房的适

宜性。例如，让妇女参与住房设计，可以纠正很多有

关家庭生活的错误观念，从而避免不合理的设计，比

如为大家庭设计了适合核心家庭使用的住房。积极地

参与还能帮助提升本地技术和产业，重建社会网络关

系，并推动心理恢复。比起待在难民营中消极地等待

救援，多数灾害幸存者宁可参与到重建工作中。

关于印度洋海啸，很多学者提出的一个最具挑

战性的问题是援助机构为什么应该考虑如何开展住

房重建工作，54为什么不可以通过提供临时住所来满

足居住需求，然后在紧急灾害阶段过后把永久性的

解决方案留给开发部门、私人企业或政府？联合国

人类住区规划署在《可持续救援与重建（Sustainable 
Relief and Reconstruction）》建议书中就认为，在

实际工作中，从救援到重建的转变并不总是十分清

晰，而在损失面较广的重大事件过后尤其如此，如

2004年的印度洋海啸、2005年的南亚地震以及2005
年与1998年的卡特里娜与米奇飓风。不同地方、不

同社区所处的恢复阶段不同，因此某种程度上的重

叠是不可避免的。重建植根于救援之中，因此长期

重建和经济恢复应当在应急行动过后就着手开始进

行。这样一来，在应急与救援阶段就可以进行战略

性投资。

灾害响应训练
Disaster response training

人为灾害、自然灾害以及合成灾害通常会跨越

行政边界。有效与及时的响应规划不但可以从相邻

政治与行政单元的合作中获益，也为建立信任与合

作提供了机会。这一点对于那些从政治或军事紧张

中恢复的邻国或是那些经历国内冲突需要重建民

族认同感的国家而言尤其如此。专栏12.14描述了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Bosnia and Herzegovina）
政府、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联邦以及塞族共和国

（Republika Srpska）就包括应急响应和军事单位在内

的自然灾害演习所进行的合作。

保险与城市重建
Insurance and urban reconstruction

第八章讨论了灾害管理中的国际金融挑战，并指

出捐赠者严肃应对重建挑战的意愿正在日益增加。在

灾害袭击之前落实金融机制，能够推动更加迅速和独

立的恢复工作。围绕保险与风险补偿的潜力问题所出

现的风险管理金融创新一直以来都是最为活跃的，其

 专栏12.14  通过自然灾害训练在波黑建立信任
 Box 12.14 Natural disaster training to build trust in Bosnia Herzegovina

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的政治虽然分裂成了两个部分，但地理上它们

仍是一体的，洪水和地震可以同时影响边界的两侧。2004年的伤亡援助演

习将这一挑战转变为合作的机会。这次演习在多博伊（Doboj）/格拉查尼

察（Gračanica）地区模拟了一次麦加利7.3级的地震（相当于里氏4级地震），

该地区位于靠近波黑边界的乡村。

训练涉及消防、扫雷、桥梁建设和空中观测，在欧洲安全与合作组

织（OSCE，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的监督

下组织和执行。

训练行动旨在证明国家在合作与执行由军队领导的救援操作方面的能

力。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两方面军事实体的共同参与对于该国的这类行

动而言尚属首次，有包括民防机构在内的超过400人参与其中。

行动的目标之一是通过协调警报、观察、评估和决策来提供保护与援

助体系。来自两个地区的消防人员被召集到一起处理一个砖厂的火灾，随

后在乌索拉（Usora）河与矿区进行伤亡人员搜救，并建设一座跨越波斯尼

亚河的桥梁。特别救援小组乘直升机将“受害者”带到距离多博伊市最近

的一家医院。两个行政机构的成功协调证明了双方进行联合灾害响应的能

力，这是跨越领土边界建立灾害恢复能力的第一步。

资料来源：OSCE，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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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包括国家和国际层面的对冲基金以及家庭和个人层

面的小额保险等。这里将阐释这两项创新。

可以理解的是，风险转移在发展中国家的水平

还很低，因为对保险的需求通常是随人均收入（达

到某一水平后）的升高而增加的。在发达国家，灾

害损失的保险覆盖面也可能受到限制，如1995年神

户地震之后所显示的那样（参见专栏12.15）。然而，

最近已经有很多创新方案得以实施或正在落实中，

这些方案包括，宏观层面由国家政府、国际金融机

构和私人部门共同管理的私人-公共保险合作，以

及公共债务的风险转移。55例如，世界银行商品风

险管理小组（Commodity Risk Management Group）
成立了全球指数保险基金（Global Index Insurance 
Facility），在再保险方面提供援助；56泛美开发银行

（IDB，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和美洲国

家组织（OAS，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也

为保险和对冲产品提供了支持。

1985年的墨西哥城地震暴露了这座城市的金融问

题，当时仅有少数住房资产被保险所覆盖。如今，世

界银行和墨西哥采取了金融风险管理三步法：确认风

险、减少投资、将剩余风险转移给保险公司和资本市

场。57该方法增强了保险部门及其监管体制的力量；

建立了一笔来源广泛，并配有高效风险转移工具的灾

难资金；推动了与降低无保险领域损失的计划相关的

公共保险政策；更加强了风险评估程序和结构性调整

措施的执行，例如对区划和建筑规范的遵守。58

通过应急贷款或存款发放，小额保险能帮助城

市贫民满足灾害期间和之后的紧急需求。它也能够通

过对遭受生产性资产或存货损失的企业以及需要修缮

的家庭提供帮助，来支持客户的重建工作。世界银行

的研究清楚地展示了可供救援和重建所采用的一系列

选择。59对于这两个阶段而言，预先规划是十分重要

的。政策、程序、实践和体系都需要安排得当，并在

灾害发生前就被客户和管理者所理解，因为很难在自

然灾害过后就能立刻设计并推出新产品。

灾后贷款比稳定时期提供的贷款有着更高的风

险。重贷款的设计需要使受资助企业能产生足够的

现金偿还两个贷款，同时又允许借贷者顾及自己的

家庭。贷款官员需要特别关注客户的现金流、抵押

品和个人品质。在某些情况下，当第二个贷款可能

使借贷者负债过重时，就有必要拒绝这一贷款申

请。对于此前未持有贷款的申请者，应当谨慎地考

察其在有限危机之后立即偿还的能力和经历。一旦

获得成功，灾后小额贷款就能有力地触发发展进

程。中小企业发展协会顾问（ACODEP，西班牙

语Asociación de Consultores para el Desarrollo de la 

Pequeña, Mediana y Micro Empresa）是本部位于尼加

拉瓜的一个小额贷款组织，关注小型企业的灾前贷

款。不过在米奇飓风过后，它成立了一个名叫“我

的家”（西班牙语Mi Vivenda）的新型住房贷款产品。

共有2700户家庭得到了该产品的帮助。现在，这项

住房贷款已经成为了一项常规贷款产品，需求量已

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60

重新审视救援与重建治理
Revisiting governance for relief and reconstruction

在过去的25年里，协调合作成为了紧急事件期

间与之后多边援助的突出特征。今天，协调合作占

据了所有人道主义行动者的大量时间和努力。当代

救援与重建工作规模巨大，涉及无数针对各种需求

做出响应的机构。第一次这类大规模事件，大概就

是针对1998年米奇飓风的人道主义响应了。该飓风

横扫洪都拉斯、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

伯利兹，直接影响人口达300万。61

尽管联合国系统和大型国际非政府组织制定了协

小额保险能帮

助城市贫民满足灾

害期间和之后的紧

急需求

 专栏12.15  日本神户的灾害损失与保险政策
 Box 12.15 Insurance policies and disaster loss in Kobe, Japan

1995年，日本神户地震造成了超过1000亿美元的损失，摧毁了15万
栋建筑。然而，受保的损失仅有约60亿美元。综合性保险在这个富裕国

家中缺失的主要原因在于国家保险部门的限制性条款以及日本保险政策

的几个重要特征：

	  一般房主的火灾保险政策并不包括地震引起的火灾。

	  房主可以购买受限的地震险，赔偿额覆盖房屋重建总值的30%-
50%，最高不超过10万美元。

	  索赔分为三类：全额、半额与小于半额。如果损失被划为半额这一

类，那么赔偿仅为房屋重建总值的15%-20%。

	  如果住房没有完全摧毁，就不包括在以上内容之内。

就算如此，全国也只有7%的户主拥有地震险，在神户地震期间，仅覆

盖了不到3%的房主。

在重建期间，保险的缺失增加了经济压力，使得部分房主，特别是

贫困人口和老年人不得不搬出价格过高的市中心房产，加入了租户的行

列。在市中心邻里受到地震严重影响的人群中，老年人和低收入家庭占

了很大比例。对很多房主来说，把房子卖给投机者然后搬到别的地方要

比重建更容易一些。同样，租户也认为搬到别处比等待原有社区重建更

加容易。结果，这些资产就从脆弱群体手中转移到了投机部门，这对土

地利用和价值产生了潜在影响，它反过来还可能会降低人们获取城市中

土地与住房的机会与公平性。

资料来源：Orr,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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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架构（例如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 
OCHA））和实践规范（例如人道主义宪章与赈灾救助

最低标准（Sphere Standards）62），但是众多小型的、有

时是临时的公民社会参与者纵使在印度洋海啸等近来

发生的灾害中发挥了突出作用也仍旧处于上述安排与责

任分配之外。在如此大量的参与者中，每一个参与者

都有自己的身份、文化、权力、能力、资金来源和操作

方式，它们的存在可能是使协调合作成为当今人道主义

实践最本质特征的一个主要因素。但是为了实现协调合

作，还需要解决在有关人道主义中间行动者的两个责任

方向之间存在的潜在紧张关系。第一，也是最重要的，

是对灾害幸存者的向下负责。第二，是对那些为特定工

作提供资金的捐助者或政府机构、私人公司或个人的责

任。由这些责任配置而引起的紧张关系，可能造成实际

工作中机构之间的裂隙、重叠和竞争，从而导致项目效

率与公平性的下降，并破坏地方治理结构。

最重要问题也许在于，人道主义行动者应当检查

自身的行动对促进地方发展议程以及通过增进地方技

术、知识和资源基础来建立恢复能力的程度。在一次对

海啸重建的回顾总结中，人们发现，以要求向上负责为

出发点的一般层面资助，反而给场地层面的学习制造

了障碍；因为向上负责是资源密集型的，花费的成本较

高，需要依靠富有经验的专业力量报告本地的行动。63

如果重建和发展确实是相互联系的，那么参与重

建工作的人们需要认真思考由谁来设计议程，他们的

行动能够为地方和国家的发展前景做出多大的贡献。

但无论如何，齐心协力是不可或缺的。1999年的斯德

哥尔摩会议因米奇飓风而提出了一项针对中美洲的90
亿美元国际重建援助框架，但这一行动对于该地区社

会-经济状况和环境保障的改善作用甚微。64最近斯里

兰卡在2005年发布了灾害管理道路地图（Road Map 
for Disaster Management），由斯里兰卡政府的灾害

管理部（Government of Sri Lanka Ministry for Disaster 
Management）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资助，它提供了一

个将减灾纳入发展规划的框架。65国家政府在道路地

图的规划阶段进行参与，是国家和国际行动者在重建

治理方面进行合作的优秀案例。

参与性、包容性策略和政策的角色
THE ROLE OF PARTICIPATORY AND INCLUSIVE 

STRATEGIES AND POLICIES

为城市发展注入恢复能力是一个需要运用参与性

 专栏12.16  社区参与：从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紧急地震恢复计划（Maharashtra Emergency 
Earthquake Rehabilitation Programme）中得到的经验
Box 12.16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Lessons from the Maharashtra Emergency Earthquake Rehabilitation 

Programme, India

1993年9月30日，一场地震袭击了印度马哈拉

施特拉邦（Maharashtra），造成约8000人死亡、23
万栋房屋受损。为了指导重建，马哈拉施特拉邦政

府和世界银行制定了马哈拉施特拉邦紧急地震恢复

计 划（MEERP，Maharashtra Emergency Earthquake 
Rehabilitation Programme）。MEERP确定了52个需要

搬迁的村庄和1500个需要重建、修缮或加固的村庄

（19万户家庭）。

在重新安置点，受益居民并没有直接参与重

建，但他们大量参与了决策过程，包括挑选受益

者、确定重新安置地点、确定村庄布局、设计房屋

和提供服务设施。最终决策在全村集体会议上得到

通过。在重建阶段中，只有村庄委员会和社区参与

顾问参与了项目管理工作。重建工作一旦完成，住

房就会以全村公开磋商的方式分配给受益居民。

在社区进行重建或修缮时，户主从政府那里获

得材料、资金和技术援助，承担修缮、改造和加固

自己住房的责任。项目管理小组为19万个户主开设

了银行账户，这些家庭将获得购买重建材料的优惠

券。每个村庄都指派了一名初级工程师提供技术援

助，确保住房的抗震性。每个村庄还成立了一个受

益人委员会，同项目管理小组合作。在大多数村

庄，这些委员会由妇女自助团体组成。受益者较多

的村庄还组织了培训项目，让村民接受关于自身权

利和相关进程的知识培训。

18个月之后，这个计划逐渐发展成为一场住房运

动。随着MEERP的推进，社区参与逐渐被公众所接

受，成为解决重建问题的有效方法。它对社区也产生

了积极的作用，使之能够借助当地人的力量战胜创伤。

除了住房工作，一些机构还解决了学校教育等

社会问题。久而久之，MEERP成为了一个大众项

目。参与过程为普通人与政府的交流开启了很多非

正式的渠道。受益居民意识到了自己的权利，并在

该过程中努力保障这些权利。那些感到自己的不满

没能在地方层面得到合适对待的个人，因此有机会

接触到地区当局和孟买的政府。

资料来源：Barakat, 2003



第十二章：减轻灾害影响 295

和包容性策略的挑战。参与性和包容性策略的任务，

是确定城市中的每个参与者与每项资产能够为塑造和落

实健全的灾害风险管理做出哪些贡献。事实上，每个

人都能发挥作用，甚至儿童，美国的例子就证明了这一

点。在美国，学校和大众媒体推动了降低灾害风险的教

育工作。该举措由妇女发展团体领导，强调减灾，并注

重由母亲和教师来培养儿童的地震保护技能。66

过去20年城市治理领域的发展拓宽了与开发利益

相关的参与者的范围。结构调整与相关的社会影响改

善政策，以及最近的减贫战略文件（PRSP，Poverty 
Reduction Strategy Paper），使公民社会与私人部门能

够同政府一起参与到城市发展中。迄今为止，城市发

展的历程已经产生出了很多合作与参与的领域，本文

就不对此一一进行回顾了。67不过，本节会研究降低

灾害风险问题的三个新兴主题—包容性规划、教育

对提高公众意识的作用以及私人部门的潜力，它们都

为提升灾害管理的包容性提供了前景。

包容性规划
Inclusive planning

包容性规划为规划进程的广泛参与和合作打开了

空间。包容性规划中发展程度最高、经验最丰富的方

面，是将本地参与者纳入到防灾准备、救援和重建项

目中。现在已经有诸多技术能够将多种利益相关者联

合在一起，使规划过程更加开放和透明。68由印度非

政府组织“可持续环境与生态发展团体”（Sustainable 
Environment and Ecological Development Society）
进行协调的西姆拉地震安全行动（Earthquake Safe 
Shimla Initiative）表明，将社区与地方政府结合在一

起形成合作伙伴关系要比形成接受者-供给者的关系

产生更好的结果。69专栏12.16通过介绍印度马哈拉施

特拉邦紧急地震恢复计划（Maharashtra Emergency 
Earthquake Rehabilitation Programme）的经验，展示

了包容性重建规划的巨大潜力。

如早先在专栏12.1中所提到的，联合国人类住

区规划署正在使用包容性策略改造莫桑比克马普托

（Maputo）的贫民窟，并将降低洪水风险纳入该过程。70

通过包括社区团体在内的多方面参与者的介入以及

参与性土地利用规划和规划法改革，现在洪水风险

已经被视为一个发展问题来看待和应对，而远非人

道主义援助问题了。

灾害过后，地方上关于地权的冲突也可以通过

包容性策略予以调解。作为防灾准备计划的一部

分，包容性规划能够对习惯性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

进行有效分类。虽然这项工作需要定期更新，但在

灾后是非常重要的。而在那些无法获取相关记录的

地方，对土地利用和土地所有权进行快速的参与性

审查比起将来在重建过程中缺乏公开参与的做法而

言，仍然能够减少破坏和腐败的可能性。除了那些

能够降低风险的物质结果以外，参与性策略还会带

来制度效益，包括建立透明的决策过程，从而有助

于解决地方上的地权冲突。

包容性规划还能为确定日常城市生活中的资源

提供机会，从而为防灾准备、灾害响应或灾后重建

作出贡献。现有的地方公民社会、企业或政府网络

应肩负起提高公众减灾意识和加强灾害规划、传播

灾害警报的责任。专栏12.17介绍了遭受飓风袭击的

美国德克萨斯州所采取的行动，当地的学校建筑和

校车被用于飓风期间的疏散和庇护。在美国很多州

以及其他国家，这是很常见的作法。同样，对其他

日常生活资源富于想象力的重叠使用也能够为增强

恢复能力做出贡献。

人们常常批评包容性规划要比具有明确导向的

规划花费更多时间和资源。然而，联合国人类住区

规划署在莫桑比克的经验表明，包容性规划能增加

包 容 性 规 划

为……将本地参与

者纳入到防灾准

备、 救 援和 重 建

项目中……提供了

空间

 专栏12.17  使用美国墨西哥湾岸区的教育中心作为疏散资源
Box 12.17 Education centres as evacuation resources for the US Gulf Coast

一直以来，人们都用校车支持飓风期间的疏散活动。卡特里娜和丽

塔飓风过后，由于疏散规划受到了批评，墨西哥湾岸区的疏散策略被重

新加以评估，评估将重点放在了灾前规划上，以改善学校资源在疏散中

的利用效率。

据估计，在德克萨斯海湾地区的飓风疏散中，除了那些因医疗或其

他特殊需求而需要支持的居民以外，共有多达19万人需要通过公共途径

进行疏散，因为他们缺乏私人交通方式或燃油、住宿等方面的资金。

2006年3月，德克萨斯州州长应急管理部（Division of Emergency 
Management）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其中的一条要求公共教育机构应

援助交通和庇护所方面的工作。校区被要求制定一项在德克萨斯海湾地

区遭受飓风袭击时提供校车、司机和庇护设施的规划。这条指令同时适

用于内陆以及沿海地区的学校。

校区规划同地方政府的区域统一指挥体系相协调。规划需要确定合

适的人员数量用来在紧急事件中听候召唤，并要将该信息提供给地方应

急人员。根据飓风袭击的严重性和地区人口，从受飓风影响地区之外调

用的校车和司机数量从几百到一千多不等。

飓风季节多在夏季，学生不需要上学。这有利于将学校用作庇护

所，但也使得人们更难联系并招募到司机和其他后勤职员。职员名录以

及职员承诺愿意参与紧急救援工作的协议就能够帮助克服这一挑战。这

份规划还需要考虑如果学校不得不在上课期间变成庇护所，应当如何管

理关闭学校的工作。

资料来源：Governor’s Division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Texas, www.txdps.state.tx.us/dem/
pages/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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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和成本的效率，这是通过实行透明决策以减少

冲突，以及充分利用地方知识而避免依赖受合同约

束的现场技术考察来实现的。71

包容性规划所面临的其他挑战在于，有人提出

大多数措施在本质上都是地方性的，只能对更大范围

内的贫困、脆弱性和风险的结构性问题作出有限的贡

献。这些措施关注解决问题的症状（如糟糕的住房、

地方制度的缺乏与服务的不足），而没有触及风险的

根源（如宏观经济的重构与政治意愿缺失）。然而，

协商的技术能够使参与活动为政策决策提供帮助。

协商过程既能用作工具目标，也能真正促进公民

权利的实现。在发展或风险管理决策中，它能为有关

伦理、价值等广泛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同公平、道德

和权利等议题的联系打开政治空间。这里所运用的技

术包括公民陪审团、公民小组、委员会、共识会议、

情景研讨会、民意调查、焦点小组、多标准绘图、公

共集会、快速的参与性城市评价以及远景展望等。

最近的一些有关协商规划进入风险管理决策过

程的例子包括智利圣地亚哥空气质量标准和条例的

制定；加拿大艾伯塔省危险废弃物设施选址的公民

参与；美国纽约绿点（Greenpoint）地区的城市环境

灾 害 过 后 地

方上关于地权的冲

突……可以通过包

容性策略予以调解

非 正 规 教 育 
……为增强受灾居

民的能力……提供

了重要的机遇

评估；以及瑞士阿尔高州（Canton Aargau）公民小

组对污水处理厂选址决策的参与。72所有这些行动都

为地方社区参与规划决策，应对人为危险和潜在的

灾害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协商技术需要时间，这可能会将那些穷人或无法

抽出时间的居民排除在外。但我们必须确保受家务、

育儿和其他工作缠身的妇女仍然能参与到这一过程

中。英国公共政策研究所（UK-based Institute of Public 
Policy Research）提出了协商性、包容性过程导则。73

尽管协商方法得到了广泛应用，但是对这些手段与更

广泛政策过程的互动还缺乏充分的系统性分析，而人

们声称协商方法能够对这些政策产生影响。74

教育对增强意识和促进自力更生的作用
Education for awareness-raising and self-reliance

教育为促使减灾策略更具包容性提供了重要资

源。2005年在联合国世界减灾大会（United Nations 
World Conference on Disaster Reduction）上作报告的国家

中，有超过一半声称它们的教育系统包括了各种形式

与灾害相关的课程。墨西哥、罗马尼亚和新西兰通过

法律在它们的学校中强制推行与灾害相关的主题课程。

最近一份对教育体系在提高减灾意识和技术方

面潜力的总结报告指出，很多学校已经通过地球科

学以及实践准备与操练等课程关注灾害问题，但很

少会有学校综合两方面的内容，并开设反映地方自

身风险背景的本地课程。75更多的学校还未能在本地

社区中将学习和实践结合在一起。

学校课程间的差异很大。一些课程提供了地球和

气候科学方面的训练，但不关注本地灾害。而另一些

课程则仅仅关注最近的灾害。在泰国受海啸影响的沿

海地区，新开设的课程只关注海啸，但是沿海风暴、

洪水和森林火灾等其他灾害在那里更为常见。

在古巴，防灾准备、灾害预防和响应是所有学

校课程的一部分，受到了教学资料提供方古巴红十

字会的支持，也通过在工作场所为家长提供培训课程

和灾害演练以及通过广播和电视得到了强化。这类全

民教育的影响可以从最近古巴在飓风灾害中保护居

民生命的突出表现中得以窥见。76而在厄瓜多尔，民

防部门（Civil Defence）也参与到对师生在地震和火

山爆发等紧急事件中采取恰当行动的培训工作中。这

些项目在最近皮钦查（Pichincha）火山和雷本塔尔多

（Reventador）火山的活跃期中经受了检验。

在印度新德里，已经有500所学校制定了学校灾

害规划，这是由地区教育官员、校长、教师、父母

和男女班长所组成的学校委员会的工作成果。新德

里还在选定的学校中进行了模拟演习，孩子们也学

 专栏12.18  世界减灾运动：减灾始于学校
Box 12.18 World Disaster Reduction Campaign: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Begins at School

当面临应对城市灾害的巨大挑战时，人们很难知晓从何处入手。首

先应当考虑的是确保公共基础设施既能为今天的人们安全使用，又能成

为留给未来的遗产。当人们将保护学校作为教育、技术培训与结构安全

综合计划的一部分时，它就能够增进安全保障并提供人类资源。

很显然，学校需要减灾策略。2006年在伊朗的一次地震中，160个
学校被摧毁，而菲律宾莱特岛（Leyte Island）的一场泥石流淹没了一所

学校，导致200多名儿童死亡。2005年的南亚地震造成了1万6千多名儿

童因校舍倒塌而死亡。

2006—2007年“世界减灾运动：减灾始于学校”由联合国国际减灾战

略（ISDR，International Strategy for Disaster Reduction）领导，并与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UNESCO，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国际行动援助（ActionAid International）以及国际红十字会与红

新月会联盟（IFRC，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ed Cross and Red Crescent 
Societies）进行合作。该运动试图推动减灾教育进入学校课程，通过鼓励

学校应用抵抗各种自然灾害的建筑标准来增进学校安全。

这一运动于2006年6月启动，并在当年通过新闻发布会以及由记

者、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参与的研讨会而引发了人们对学校安全的关注。

它的具体行动主要在尼泊尔加德满都、肯尼亚内罗毕、巴拿马巴拿马

城、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瑞士日内瓦、法国巴黎和德国武珀塔尔展开。

资料来源：ISDR, www.unisdr.org/eng/public_aware/world_camp/2006—2007/wdrc-2006—200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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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救生技巧。77

非正规教育也为增强包括儿童和成年人在内的

受灾居民的能力提供了重要的机遇。在那些具有正

规教育服务的地方，非正规教育可以与正规教育一

同推进，并将那些因贫困和不公而排除在正规教育

之外的弱势群体作为受惠目标。开展社区与大众媒

体项目是其中的两种成功路径。只要这些项目能够

建立在现有社区组织和网络的基础上，就能够发挥

社区的作用。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可以使人们从他

人的经验和案例中获益。使用大众媒体可以将教育

内容传播到更多的人，因此较为划算，但同经由社

区传播的教育项目相比，媒体宣传不会给人留下长

久的印象。将大众媒体同地方活动结合在一起，也

许才能为减灾的非正规教育提供最大的前景。

总之，教育可以

	  在灾后给人带来一种连续和常态的感觉。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NICEF）和救助儿童组织（Save the Children）
等非政府组织在这个领域中十分活跃。

	  质疑有关谁的风险最大、谁能降低社区中风险

的偏见，尤其能够挑战性别和年龄方面的成见。

	  使援助行动覆盖全世界范围内3.25亿露宿街

头、全时工作、无法接触正规教育的儿童。

国际减灾战略2006—2007年“世界减灾运动：

减灾始于学校”（参见专栏12.18）将会在应对上述

挑战、建立课程共享机制等方面取得某些进步。78有

人认为，每一所造成了儿童死亡或资源损毁的倒塌

学校，都曾是一个开发项目。受这一认识的驱动，

该运动试图告知并动员政府、社区和个人，确保减

灾能够完全纳入高风险国家的学校课程，并确保新

建或翻新的学校建筑能抵抗自然灾害。

将私人部门纳入进来
Including the private sector

私人部门是塑造城市生活机遇与风险的重要参

与者。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以及外国直接投资增加了

国际资本在城市基础设施供给和经济发展方面的份

额和责任。尽管这些影响越来越大，但私人部门主

动参与减灾，而不仅仅局限于在重建中进行慈善捐

助的行动仍然很少。2004年印度洋海啸过后，很多

企业都进行了慷慨捐赠，但随后它们就对非政府与

政府参与者所管理的援助与重建机制的透明性提出

了质疑，这可能会打击到私人部门对灾害响应与恢

复进行捐助的积极性。

企业对减灾的参与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企业的

社会责任之上。随着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为安全生产

与灾害响应方面的金融激励和培训提供建议，保险业

成为了最积极的产业部门。79也有一些国际性的工程

和城市规划公司提供了服务，作为重建过程中企业社

会责任的一部分。例如，奥雅纳（Arup）工程公司在

1999年马尔马拉（Marmara）地震过后为土耳其政府

提供了城市规划专业力量。20个专家开展了6个月的

工作，制定出一份城市总体规划。这一经历也使得土

耳其本土和海外的规划师能够就震区重建问题交流思

想。80大多数有记录的企业支持案例都来自于美国，

还有一些来自菲律宾和加勒比地区。81在这些地区之

外的城市，私人部门的参与显然还有很大的空间。

从企业的角度来看，有效的预防行动能减少对操

作、供应、贸易和客户的风险，并提高公司的声誉。

企业所能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便是降低其影响

范围内受风险群体的脆弱性。有责任的企业实践应包

括采取措施保护员工及其住房和家人免受灾害的影

响。而商业关系也提供了一个进行变革的层面。优先

考虑那些遵循企业社会责任准则的供应商，努力不让

这些供应商陷于灾害事件过后的临时破坏中，都是积

极参与减灾的典型事例，可以鼓励公司考虑这些措施。

由于缺乏实证证据，有关灾害预防中企业社会

责任的例子相对有限。关于灾害对企业的影响、企

业参与对预防灾害能够做出的贡献以及企业能够采

取的最有效参与行动所包含的成本和收益等问题仍

然需要很多分析工作。

鼓励企业肩负减灾社会责任的策略包括要加强

企业与人道主义行动者的合作伙伴关系。当这一关

系就绪时，企业就能够意识到支持减灾的战略价

值。合作伙伴关系的例子包括：

	  TNT和花旗集团与世界粮食计划（World Food 
Programme）的合作；

	  耐克和微软公司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

事处（UNHCR）以及国际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

协会（IFRC）的合作；

	  UPS与国际救助贫困组织（CARE）的合作；

	  联邦快递与美国红十字会的合作；

	  爱立信公司与联合国以及国际红十字会与红新

月会协会（IFRC）的合作

	  DHL与 联 合 国 人 道 主 义 事 务 协 调 办 公 室

（OCHA）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合作。

中小企业也逐渐通过地方商会或其他地方企业

协会参与其中。82

私 人 部 门 主

动参与减灾的行

动……仍然很少

企业对减灾的

参与在很大程度上

建立在企业的社会

责任之上



第五部分：迈向更安全、更有保障的城市298

结语
CONCLUDING REMARKS

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不得不忍受自然与人为灾害

的威胁和影响。对于最贫困的人群而言，灾害的风险

往往是最大的，但也并不总是如此。本章研究了如何

加强城市灾害风险恢复能力的核心途径。在这些保障

途径之间，以及它们同城市扶贫和减少城市化对环境

负面影响的城市政策之间，存在着很多交叠。

就减灾的所有方面而言，包容性和参与性策略

都能为促进决策者的赋权、自立和负责创造空间，

从而强化社区与城市的恢复能力。但是参与也并非

灵丹妙药，在与既得利益集团争夺利益方面，它与

其他发展策略一样脆弱。参与的例子有很多，包括

地方或国家政府和公民社会等方面，而私人部门也

能提供很多帮助。私人部门的参与潜力仍然没有被

充分发掘，企业的社会责任也仍然局限在应急救援

领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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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INTRODUCTION

关于报告中提出的城市安全与保障的三种威

胁（即犯罪与暴力、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与强制搬

迁、自然灾害与人为灾害），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

（UN-Habitat）专门为本次全球报告委托了一系列案

例研究。针对分别包括在报告第二、三、四部分中

的每种威胁，案例研究阐述了其出现的一般条件、

发展趋势以及有效的政策应对措施。同时案例研究

尝试确保充分覆盖全球所有的地理区域。

本部分包括了25个案例研究的摘要—原始

的案例研究全文可以在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网

站上找到（www.unhabitat.org）。本次报告不同章

节中的许多说明专栏就是以基于这些案例研究完

成，而在这些案例研究中所描述的一些包括相关

的经验性证据在内的经验也直接合并收录在这些

章节的文本中。

在本报告中的专栏只使用案例研究全文的部分

内容，读者可能难以了解那些具体案例经验的“故

事全貌”。因此，本部分涵盖的案例摘要为读者提供

了关于案例更为全面的叙述，包括：案例发生的地

理和社会经济背景、全部经验以及从案例中得出的

主要结论和教训。

人类保障展望
THE HUMAN SECURITY PERSPECTIVE

亚洲：通过联合国人类保障信托基金加
强城市安全与人类保障
Enhancing urban safety and human security in 

Asia through the United Nations Trust Fund for 

Human Security

1999年3月，日本政府和联合国秘书处（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iat）发起了“联合国人类保障

信托基金”（the United Nations Trust Fund for Human 
Security, UNTFHS），借助这一基金，人类保障委员

会（the Commission on Human Security）于2003年起

草了《人类保障报告》（Human Security Now），为

推进联合国秘书长所呼吁的“免于匮乏”和“免于

恐惧”的目标实现做出了贡献。该基金的主要目标

是提升人类保障概念在操作层面的影响，特别是在

人民保障问题最为突出的国家和地区，例如受自然

与人为灾害影响的地区。

日益加剧的贫富不平等，以及社会、经济、和

政治等方面对民间主要群体的排斥，使得保障模式

日益复杂。人类保障已经扩大到包括摆脱贫困以及

获得工作、教育和卫生等条件。这反过来对人们观

点的改变提出要求，即从以国家为中心的安全保障

变为以人为本的安全保障。为了确保人类保障以及

国家安全，尤其是在制度往往比较脆弱和不稳定的

冲突地区以及冲突后地区，社区重建成为促进和平

与和解的绝对优先事项。

随着世界人口的快速城市化，人类保障作为对

于“以提高人的自由感和成就感为全部人类生活的

必要核心”的保护，越来越意味着要在城市地区提

供生活条件和尊严。生活条件对于人类保障来说至

关重要，这是由于住宅短缺、房屋/土地保有权缺乏

保障以及基本服务获取不足都对城市人口尤其是城

市贫民的生活造成十分负面的影响。空间歧视和社

会排斥限制或削弱了城市和市民身份的权力。

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正在协

调位于阿富汗、东北斯里兰卡和柬埔寨首都金边的

三项联合国人类保障信托基金计划，三项计划全部

聚焦于改善非正式住区。在社区赋权对战后重建社

会至关重要的假设下，全部计划都采取社区行动规

划的方法，即以社区为基础的协商规划过程，并设

立了社区发展委员会，作为改善非正式住区生活条

件和人类保障的最为有效的途径。



302 第六部分：案例研究总结

n 阿富汗三个城市改善非正式住区的实践
Upgrading informal settlements in three cities 

in Afghanistan

该计划的主要目标是改善非正式住区的城市环

境，通过以下途径：

	  提供租住权保障以及对基础设施的充分获取；

	  授权社区直接实施具体项目以及与中央和市级

政府部门进行洽谈协商。

自2005年开始以来，该计划已经在位于Mazar-e-
Sharif （Balkh省）北部、Jalalabad （Nangarhar省）东

部以及Kandahar南部的48个住区实施，平均每个住

区有三个项目。地方项目借助社区发展委员会的直

接介入以及社区行动规划方法开展。

该计划致力于通过改善城市环境状况、授权于

地方社区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来解决人类保障问题。

n 东北斯里兰卡：重建社区
Rebuilding communities in northeast Sri Lanka

该计划旨在通过授权给社区以及供应基本的基

础设施重建城市贫民的人类尊严。项目是在与泰米

尔伊拉尔猛虎解放组织（the Liberation Tamil Tigers 
Elam）达成和平协议后开始的，但实施过程中地

方冲突再度出现。在那次冲突和2004年印度洋海啸

造成物质与社会经济结构上的破坏之后，该计划试

图通过赋权贫困社区、设立符合地方实际情况的社

区发展委员来改善居民生活环境。该计划支持一系

列物质改善和社会项目，包括储蓄和贷款业务、排

水系统和道路铺设、社区中心、公共市场、图书馆

和儿童游乐场。该计划目前正在十个住区实施，这

十 个 住 区 位 于Jaffna、Kilinochchi、Batticaloa以 及

Kattankudy等东北部城市，属于受到冲突和自然灾害

影响但很大程度上却得不到政府干预和海啸后国际

援助的地区。

n 柬埔寨金边：建立城市扶贫合作
Partnership for Urban Poverty Reduction in 

Phnom Penh, Cambodia

建立城市扶贫合作是为了通过减弱当地脆弱

性、贫穷和社会排斥，从而使位于金边贫民窟和棚

户区的社区加强自信、增强能力并提高社区尊严。

社区人类保障基金有助于社区实施根据自己的优先

事项而制定的社区行动规划。大多数项目集中在以

社区为基础的基础设施建设，诸如混凝土道路、排

水系统和人行天桥，主要使超过三万个家庭的妇女

和儿童或大约十五万贫民窟居民受益。

经验
Lessons learned

在阿富汗、东北斯里兰卡和金边，联合国人类

保障信托基金对人类保障和作为这一概念的基础的

尊严所做的贡献主要建立在以下基础上：

	  通过多部门的方法解决受战争影响地区脆弱性

的不同方面；

	  通过社区组织使以保护为中心的视角向以授权

为中心的视角过渡转变。

犯罪与暴力
CRIME AND VIOLENCE

英国布拉德福德：有效的犯罪预防战略
并与规划过程相结合
Effective crime prevention strategies and 

engagement with the planning process in 

Bradford, UK

布拉德福德（Bradford）是位于英格兰北部的

一座城市，是西约克郡都市圈的一部分。人口仅有

475000余人，并且自二战以来，布拉德福德的特

点是来自印度次大陆、特别是来自巴基斯坦的高移

民率（相对于英国平均水平）。在2001年的人口普

查中，有稍多于20%的人口宣布其宗教信仰为穆斯

林、锡克教徒或印度教徒，而在这部分人中穆斯林

所占比例接近90%。

这些特点使得布拉德福德成为英国最为种族多

元化的城市之一，并且对于决定其如何解决犯罪和

暴力问题非常重要，特别是自2001年7月的主要暴乱

以来，这些暴乱证明穆斯林青年与警察之间的严重

冲突，导致了巨额财产损失以及近300人受伤。

尽管在绝对意义上，布拉德福德在2003—2004
年大约每千人有150件有记录的罪案的犯罪率在世

界上许多地方仍然非常高，但就犯罪经验而言，

证据表明该市近年来已经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根据该市2004年的犯罪审计评价，并考虑到全国范

围警方记录犯罪的口径变化，那么在2001/2002和
2003/2004年间，总体的犯罪水平下降了约16%。数

据表明布拉德福德的犯罪率略高于英格兰和威尔士

的平均水平，但是按照每千人比率计算时则低于伦

敦外部的大部分其他英格兰大城市，在这些地方平

均每千人中有大约170件有记录的罪案。

关于2001/2002年至2003/2004年间主要犯罪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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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趋势如下：

	  入室盗窃下降了28%，2004/2005年的数据为每

千人仅超过8例。

	  车辆罪案（包括盗窃车辆及车内盗窃）下降了不

到25%，2004/2005年的数据为每千人不到19例。

	  抢劫案下降了42%，2004/2005年的数据为每千

人不足1例。

	  暴力犯罪明显增长了133%，然而这个数字需要

谨慎对待。很有可能真正的暴力犯罪增加远小

于这一基本统计所暗示的数据，尽管暴力犯罪

看上去的确在增加。在2004/2005年间有23起暴

力事件，并且性犯罪在每千人中仅超过1例。

仇恨犯罪（包括种族引起的犯罪和厌恶同性恋

引起的犯罪以及家庭暴力）似乎也在增加，然而这

主要是因为对有记录的家庭暴力事件（构成了有记

录的仇恨犯罪的90%）上涨了29%。

对于符合1998年《犯罪与动乱法》所确定的范

例的犯罪与暴力问题，布拉德福德有一种合作的解

决方法，并且这种方法似乎已经能够实施有助于减

少犯罪的策略和一系列行动规划。这一策略目前每

三年循环一次的战略重点在于进行非常明显的应

对，它既应对环境质量问题，也针对在社区中提供

穿制服的工作人员、对易受伤害的人提供支持以及

预防犯罪和执法。这一点也与该市的社区整体战略

密切相关，在这里，保卫文化多元型社区的公共安

全是一项重要问题。

此外，布拉德福德长期以来遵从英国观点，即利

用规划系统来解决预防犯罪问题，具体表现为在最近

批准的发展规划中提出明确政策声明，承诺在编制详

细指导中进一步发展该想法、警方联络服务的高效工

作历史，以及一些具体而实在的成绩（参见专栏4.6）。
所有这些做法使布拉德福德成为预防犯罪的有效

策略以及有规划过程参与的一个有趣的案例。同时，

这种情况也显示了沿这些发展道路继续下去所包含的

一些困难，因为一直以来这条路绝不好走。尤其是，

在可以认为该市的规划和发展委员会就这一领域中好

的实践是什么这一问题达成共识之前还有很长一段路

要走。结果是，这一案例的适用之处在于，不仅仅作

为利用高度组织化的方法处理犯罪与暴力的范例，同

时也是从这种做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的说明。

南非德班：有效预防犯罪
Effective crime prevention in Durban, South Africa

在过去多年种族隔离期间，南非经历了犯罪率飙

升，到民主制的十年中依然持续不衰。在夸祖鲁-纳塔

尔省（KwanZulu-Natal）最大的城市德班，2001年至

2005年之间的犯罪增加了13%，其中2004年至2005年
间发生了超过19万件罪案。从南非警方服务信息分析

中心获取的犯罪统计数据表明，住宅房屋入室行窃、

其他形式的盗窃、普通袭击、情节严重的抢劫、意图

造成严重身体伤害的袭击，以及针对机动车行窃是主

要的犯罪形式，分别占犯罪总量的60%、18%、9%、

8%、6%以及5.9%，虽然总的来说，德班的犯罪总量

有所增加，特定的犯罪形式却出现明显减少，例如

盗窃机动车、盗窃摩托车、营业场所盗窃行为以及纵

火，在2001年至2005年间分别减少了10%、2%、1.5%
以及1%。另一方面，诸如分别增长了47%、4%以及

2%的住宅房屋入室行窃、普通袭击以及与毒品有关的

犯罪等罪案的急剧增加，促使了德班的犯罪增长。

作为回应，城市官方建立了发展协商、和平协

议以及合作关系作为德班预防犯罪的机制。这些努

力试图在新南非的发展过程中加强以社区为基础的

参与，这是一种与参与式民主的概念结合得很好的

观念。德班的主要问题围绕以下核心：创造和开展

合作关系进程、将非正式部门并入预防犯罪努力中

存在的问题（以及价值）、将弱势群体作为计划的目

标以及制定有效的社会及环境的设计倡议。

为指导项目发展，由市议员、公务员以及南非

打击犯罪警方服务和业务站（South African Police 
Services and Business against Crime）的成员，组成了

加强城市安全督导委员会（the Safer Cities Steering 
Committee）。为了向研究、资料收集、分析以及

最佳实践提供建议，成立了研究咨询小组，主要

在“社会”预防犯罪领域，内容集中于暴力侵害妇

女、受害者援助、青年发展以及认识暴力成因。尽

管大多数措施仍处于起步阶段，但结果是积极的。

2003年，议会发展并通过了新的德班（祖鲁语称为

Ethekwini）安全和预防犯罪战略，作为一项五年战

略行动计划的一部分。德班加强城市安全战略带来

了不同的角色—一种预防犯罪合作关系中共同的

参与者。这一战略的三大支柱包括：

	  有效的治安与预防犯罪；

	  有针对性的“社会”预防犯罪；

	  通过环境设计预防犯罪。

这些行动还包括：

	  社区警察论坛；

	  打击犯罪合作关系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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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关于学校安全策略的教育；

	  由市级警察监控的大规模城市内部闭路电视网络；

	  德班郊区预防犯罪策略；

	  妇女安全审查的应用。

虽然这些行动都无法根除犯罪，但已经在更大

程度上抑制了犯罪。显然，挑战是巨大的，为了对

所有挑战产生影响，强烈需要协调好整个社会并建

立强大联盟。这种联盟应当包括有关政府部门、企

业、媒体、民间团体（包括教会）、传统领袖和医生

以及社区之间强有力的联系。

德班的经历中也有一些教训，最值得注意的有

以下内容：

	  政府安全部门和保障部门之间仍然缺乏协调。

因此，协同行动的发展机制是有效实施预防犯

罪与暴力计划的一个必要步骤。

	  要获取并维持对公共权力的信心，预防犯罪计

划的有效实施是必要的。

	  尽管政府承诺有限解决犯罪问题，但仍然没有

恰当的时间范围和工作指标来监督服务的提

供。对工作业绩的衡量在计划的交付和评估中

是至关重要的。

	  直接使企业界参与预防与减少犯罪计划的重要

性是显而易见的，例如打击商业犯罪行动。这

一举措创造了德班地区多个商业部门的联盟，

以使他们不同的安全需求能够得到认同并提交

给南非警方服务站与德班市警方。

	  利用非正规部门和事业青年的优势作为地方预

防犯罪努力的一部分是重要的，例如打击商业

犯罪和青年汽车警戒行动。商业打击犯罪行动

已经相当成功：商人和街头摊贩非常了解自己

的领域，因此，他们可以非常容易地认出犯罪

分子和犯罪活动并向有关机关报告。

	  在预防犯罪和暴力计划中针对妇女和儿童等弱

势群体非常重要。

	  为获得关于犯罪与暴力的第一手资料而进行的

妇女安全审计也非常重要：这些知识会对特定

群体产生影响。

	  尽管在过渡时期或新兴民主国家的犯罪问题非

常突出，但它们可以通过公众与私人协同一致

的积极行动来处理。

中国香港的犯罪与暴力
Crime and violence in Hong Kong, China

中国香港已成为世界最安全的大都市之一。与

其他城市相比，中国香港的犯罪率非常低，尤其是

诸如入室行窃、汽车盗窃和抢劫等违法行为，还有

那些对环境与情境决定因素敏感的违法行为。中国

香港政府与联合国共同进行定期犯罪受害调查的结

果造就了这样的低犯罪率。中国香港反犯罪的努力

以及执法的支持表现为相对较高的监禁率（2005年
每10万人有176.8人被监禁）以及大规模的警方服务

（2000年每10万人有486.6名警员）。自殖民地时期以

来警察部队长期拥有广泛的“阻止与搜查”的权力。

财政支出平均有10%投入到安全保障中。

中国香港并不是一直都安全，在1950年代和

1960年代，中国香港曾遭受过几次民间暴乱，并且

与同时期的其他国家相比，中国香港的故意杀人及

抢劫的犯罪率都不是特别低。事实上，随着殖民地

经历的迅速现代化以及年轻人口比例激增，中国香

港的犯罪率在整个1960年代和1970年代都在持续上

升。在执行专门的反腐措施之后，对于举报犯罪的

积极态度跟有组织犯罪（三合会（triads））和少数

警察共生关系的消亡是相关联的。这也促成了这段

时期有检举的犯罪率的增加。然而，在1980年代，

犯罪率达到稳定状态并在此后普遍下降。

劳动—以及“文化大革命”—激发了针对英国

殖民政府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开始实施的社会福利

的扰乱行为，而英国殖民政府长期支持“最小国家主

义”以及不受约束的“自由贸易”。1970年代标志着

中国香港警方开始了真正的地方化以及从服务于英国殖

民霸权的外国力量转型为服务于中国香港社会的力量。

在1997年中国香港主权移交给中国之后，中国香港警方

即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而制定的“一个

国家，两种制度”方针的背景下工作（详见专栏4.8）。
文化因素如实用家庭主义、儒家思想以及扩展

亲属关系结构，通常被认为是有助于中国香港实现

低犯罪率的有利因素。中国以家庭为中心的普遍传

统以及公众态度支持政府进行反犯罪与反腐，并且

通常支持对成年罪犯处以严重处罚。家庭主义也放

大了违法行为带来的羞辱效果，因为这种耻辱是由

整个家庭共同承受的。儒家思想也对个体权利给予

特别的限制，从而促进了强调集体利益的社群主义。

尽管死刑在1992年才得以废除，但中国香港自

1960年代以来就一直是事实上废除了死刑的司法管

辖区。然而，许多违法行为，例如与枪支相关的罪

行，通常会导致与西方国家的判决相比非常冗长的

判决。此外，严格的枪支法已经有效地将持枪抢劫

减少至每年少于5起案件，并且，在过去的五年里，

没有一件家庭暴力事件是因使用枪支引发的。

公职人员犯罪的总体减少是与15至29岁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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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相匹配的—通常占大多数犯罪的年龄段。

2005年，15岁至29岁年龄段的比例下降了15%，而

全部犯罪与暴力犯罪分别下降了25%和43.1%。

中国香港超高层居住的人口密集特性也通过使

有能力的监护人容易在场而提供了更高水平的天然

或非正式的监视，并且减少了犯罪的机会。获得市

内诱人的财富目标对于犯罪机会起到有限的刺激作

用，这是由于中国香港存在大量受雇的私人安保人

员（每10万人有1872个）。此外，先进的预防犯罪技

术，包括闭路电视，被安装在酒吧、公共休闲区以

及犯罪高发区，这些有助于减少潜罪犯的犯罪意愿。

1960年代末以来，尝试使公众与政府共同打击

犯罪的各种措施已经成功实施。中国香港警方不断

的本土化和职业化也战胜了由危险青少年比例的上

升以及1980年代末与1990年代初期间跨境犯罪浪潮

袭击所带来的挑战。

然而，中国香港以服务为导向的警务工作面临新

的挑战。这些挑战不仅包括跨国犯罪和传统犯罪及其

在网络空间的演变的威胁，也包括针对家庭暴力积极

行动的要求—家庭暴力中想要成为保卫者的人可能

成为犯罪者。这需要平衡政府干预在家庭纠纷中的角

色，提高对公民权利的尊重，而同时确保社会服务和

警方合作。然而，随着人口老龄化，需要更加注意控

制不断增长的伤害老年人的犯罪发生率。

在中国香港观察到的低犯罪率是文化传统、积

极预防犯罪以及执法出现合法“共识”风格的复杂

混合的结果。因此，以家庭为导向的儒家价值观、

以客户服务方法为焦点的大型专业化与本土化的警

察部队、严格的枪支法、成功合作抑制跨境犯罪、

高标准的正式或非正式监督、积极打击有组织犯罪

和腐败以及严厉惩罚被定罪的人，全都服务于减少

犯罪机会。

牙买加金士顿犯罪与暴力的发展趋势
Trends in crime and violence in Kingston, 

Jamaica

金士敦（Kinston）是牙买加的首都，地理覆盖

范围达430.7平方公里。1991年人口普查显示，有

538000人居住在金士敦大都市区（KMA），2001年
这一数字已上升至651880。2005年底，牙买加人口

达到2660700人。也就是说，1991年KMA的人口占

总人口的21.52%，与2001年的24.5%相比，表示着

KMA的人口增长率为2.3%—超过牙买加总人口

增长率的四倍。KMA限制土地的利用，导致出现诸

如对自然资源的擅自占用与不可持续利用等环境问

题。由人口快速增长、住房不足、垃圾处理以及一

些地区排水不当而对环境造成了相当大的压力。

金士敦大都市区的特点是有许多市中心社区和非

正规住区，这些地区高失业率突出、基础设施与社会

服务不足、团伙暴力激增、吸毒和走私，并且非常贫

穷。包括市区和郊区范围在内的大都市区仍是牙买加

犯罪最活跃且最危险的地区。它经历了各种形式的暴

力犯罪，如谋杀、袭击、枪击和抢劫。金士顿的谋杀

率是牙买加三个主要城市地区中最高的。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牙买加的谋杀事件普遍增

加。1970年，该国的凶杀率是每10万人8.1起。到

2002年，增加至每10万人40起，到2005年，增加至

每10万人64起，使得牙买加成为全世界谋杀率最高

的国家之一。在1998年至2005年间，牙买加警方报

告了8993起谋杀案—这些谋杀中约76%发生在金

士敦大都市区。

考虑到犯罪的逐步升级及其不稳定影响，牙买

加政府已经与一些国际机构合作，如美洲开发银

行、加拿大国际开发署、英国国际发展部、美国国

际开发总署、欧盟以及世界银行，在国家、郊区以

及社区的层面启动了一些社会计划。

通过合作的方法，牙买加政府与一些国际和当

地合作伙伴一起开展了各种行动和计划，以解决国

内的政策制定进度、社会问题以及犯罪和暴力。国

家安全部已采用多级方法，包括警方打击犯罪行动

以及主要在金士顿实施的众多社区安全保障计划。

在国家层面，2004年推出了“王鱼行动”（Operation 
Kingfish）作为主要的反犯罪行动。在国际合作伙伴

的帮助下，王鱼行动已经成功执行了破获全部金士

顿范围的团伙的任务，并找回了大量枪支弹药以及

用于毒品走私的装备。

在社区层面，两个成功的案例尤其引人注目。

这两个案例分别是Fletcher’s Land以及Grants Pen，
其中社会干预计划的举措包括诸如补救教育、指导

性计划、确认职业及技能培训、解决争端、准备工

作计划、继续教育服务以及亲子工作室等。这些举

措带来了一些短期的成功。例如，Grants Pen社区从

2006年间直到这份案例研究起草之前都没有一起谋

杀案的记录，但是此前，它一直被视为金士顿最不

安定的社区之一。

从金士顿打击犯罪和预防犯罪的措施中得到的主

要经验之一是，人民应当是这些措施关注的重点。此

外，还可以证明，与国际机构、政府机构和非政府组

织（NGOs）合作的方法在减少犯罪和暴力中是有效

的。尽管应该注意到金士顿的计划由于还没有进行评

估而不能整体运用到其他所有城市地区，但所采用的

方法可以通过运用以下原则而复制到其他城市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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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普通公民可以看见、感受并对问题作出回应

的基层层面应用预防犯罪的方法。通常，牙买

加在战术及概念层面是成功的，但是公民并没

有太多的感受。

	  利用规范的方法而不是无法攻击问题根源的反

应型方法。社区的需求应该通过主要利益相关

者之间的磋商加以评定，解决方法也应该根据

利益相关者的投入来确定。

	  使社会各界参与各级规划和发展，以确保警方

战略和社会干预计划/行动的成功实施。社区应

该加入这一过程并被视为维护其自身安全的合

作伙伴。

	  对人力资源的投资。许多社会干预计划的结果

表明，对个体投资要比对组织投资承担更严重

的后果。评估对人的投资可能是较为困难的；

然而，它能够增强社会干预计划在诸如牙买加

这种面临经济与社会双重挑战的国家中的作用。

肯尼亚内罗毕犯罪与暴力的发展趋势
Crime and violence trends in Nairobi, Kenya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内罗毕的暴力犯罪在不

断增长，如持械抢劫、谋杀、行凶抢劫、劫持汽

车、入室行窃、身体袭击和性侵犯，以及其他形

式的暴力犯罪。其他形式的违法行为包括商业和

财产犯罪，如盗窃行为。枪支非法交易—邻国

之间进行内战的后果—是内罗毕犯罪与暴力的

一个主要原因。

在内罗毕，青少年犯罪团伙正在成为一种日

益严重的现象。青少年犯罪在肯尼亚的犯罪中所

占比例最大，全国超过50%的服刑的囚犯年龄在

16岁至25岁之间。这使得有必要将青少年犯罪作

为预防犯罪战略的一个特殊重点来解决。已经可

以确定有两个小组可以支持这个目标。这两个小

组就是蒙吉基（Mungiki）团体和无家可归的青少

年（参见专栏3.5）。尽管这两组人在其与更广泛社

会的所有互动不一定是违法的，但其与犯罪的联系

是如此真实而又引人注意，以至于有理由对其给予

特别关注。

蒙吉基团体的成员据说在20万至200万之间，就

其极端暴力倾向和发展为社会中极具破坏性的力量

的潜在性而言，是肯尼亚意义最为重大的青少年团

体之一。1990年代末期，这一团体开始受到注意，

当时媒体报道强调了大批青少年梳脏辫①、宣告不

寻常的誓言，并从事涉及嗅鼻烟的传统祷告。蒙吉

基后来自称为传统宗教团体，有志于在基库尤人中

再次提出并促进传统生活方式。这一团体明显是从

1950年代肯尼亚反英独立斗争中的茅茅运动（Mau-
Mau movement）获取了灵感。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已经转变为可能是最有组织且最为恐怖的犯罪集

团，而且带有很深的反政府情绪的特点。

为了从恰当的角度展现这个团体的暴行，列举

几个例子加以说明：

	  2002年3月，在Kariobangi（内罗毕）的23人大

屠杀中，蒙吉基团体参与了脱光穿迷你裙和裤

子的女性的衣服的行为。

	  此后，2003年4月，超过50名蒙吉基武装分子涉

嫌在内罗毕的Kayole地区袭击一辆出租面包车

（小型公共汽车）的全体工作人员，并在同一地

区造成五人死亡。

	  2006年11月，蒙吉基的暴行在内罗毕的Mathare
贫民窟再次出现。他们恣意破坏财产、扰乱生

计，这次暴行导致了数人死亡以及多人受伤，

许多人被迫搬走。

2006年11月的暴力冲突是一个好的迹象，说明

蒙吉基转变为在操作领域具有很深根基的有组织犯

罪集团。

普遍认为该团体部分某种程度上是出于经济利

益的动机。尽管由于其隐蔽性，该团体经济活动的

准确信息无从获得，但一些指标表明该团体从事利

润丰厚的“商业”活动。在这些活动中有对于出租

面包车场所的强势管理、非法征税，以及向大部分

内罗毕的非正式住区敲诈保护费。在紧张而有纪律

性的工作方式下，蒙吉基已经接管了内罗毕许多贫

民窟的安全保障、水和电力的提供工作。通过对非

正式住区的居民“征税”、“提供安全保障”、开设

非法法庭以及达到其自己认为正义的形式，蒙吉基

实际上一直在起着类似地方政府的作用。

除了蒙吉基团体之外，在内罗毕和肯尼亚其他

城市地区日益增长的失业人口对于受影响地区来说

是重大安全问题和普遍的发展忧虑（参见专栏3.2）。
多年以来，无家可归的儿童人数一直呈上升趋势。

1975年有约115名流浪儿童。到1990年，这一数字已

上升至17000。2001年，全国各地流浪儿童的数量估

计为25万。加上年长的流浪者，总数增加至30万。

这些流浪者中大部分生活在内罗毕，保守估计这里

有6万流浪者。

A 脏辫：一种发型，把自己的头发紧紧的缠在一起，起源于非洲，近现代作为一种文化在扩散开来。—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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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家庭问题作为城市安全保障的一个重要因

素是真实且可理解的。流浪家庭确实参与了犯罪行

为，包括贩毒和卖淫以及盗窃手机、车灯、后视镜

及行人和驾驶者的其他贵重物品。据说年长的流浪

者也参与更为严重的犯罪，如行凶抢劫和强奸。因

此，民众普遍视流浪者为罪犯、小偷、吸毒者以及

应当从街道迁走的人。

为了努力解决因流浪者而造成的挑战，以及来

自城市居民要求政府对此挑战有所行动的压力，肯

尼亚政府设立了流浪家庭救助信托基金。

与其他功能一样，该信托基金的任务是协调肯

尼亚的流浪家庭救助活动、教育民众、调动资源以

及管理支持救助活动的基金。

在其存在期间，该基金的任务已经取得重要进

展。其主要成就包括：

	  率先在主要城镇建立附属委员会，以监管地方

救助流浪者的行动；

	  在提供基本社会心理康复服务的服务供应者中

进行监督能力建设；

	  帮助受到救助的流浪儿童进入学校；

	  协助为得到救助的失业青年提供职业培训。

尽管在该基金存在期间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在

应对流浪者的挑战的合理机制能够落实之前，仍有

大量工作要做。

美国纽约有效阻止犯罪
Effective crime prevention in New York, US

与全国性的趋势相同，纽约市的犯罪率已经连

续30年持续减少。曼哈顿中城曾经是城市里一处广

受欢迎的娱乐区，在1960年代后期开始进入衰退时

期，被人们忽略和遗弃，并导致犯罪活动增加。连

续几届城市政府实施政策以提高执法的效果，但是

其他方面也需要加以解决。1980年代，私人非营利

组织决定介入，同时一段时期开始实施重建、修复

和振兴。布莱恩公园（Bryant Park）是这一过程中

催化剂之一。

布莱恩公园的重建项目委托给一个专门为修

复、维护以及管理公园而成立的非营利组织。该地

区的城市、私人赞助方和工商企业形成了合作伙伴

关系，为公众提供关于重新设计和重建公园的参与

渠道。公园里某些区域已经被罪犯侵占。大多数游

客、在这一地区工作的商务人士以及附近图书馆的

顾客，尤其是妇女，都避开这个公园。公园的设计

使其与周围环境脱离开，目的在于提供一处暂时避

开城市的混乱的过渡场所；然而，这种隔离却将其

变成了完美的流浪者藏身之所。

1980年代，建立了一些公私合作关系以帮助振

兴工作。虽然当地政府保留了其在公共领域的权

威，但一些团体仍然反对这些管理协议。尽管存在

这些问题，这种合作关系被证明是有效的，不仅体

现在对公共空间的修复，而且也体现在对秩序的维

持，从而激发了公众对于提高每个人的安全保障的

兴趣。通过实行商业地区改善战略，即商业设施业

主征收附加税，支付提升安全保障和物质空间所产

生的费用。两个公私联盟体支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内的公园重建工作，其努力成果包括对该公园的许

多物质元素进行重新设计，而这些要素曾被认为导

致公园作为公共空间的死亡。这些物质元素包括自

然和人为的监视障碍、小路、阻塞的入口以及使公

园与周围城市隔离开的场所通常所表现出的封闭性

质。这方面的努力还得到了纽约市市长和警方的支

持，他们将其发布为政策，以修复公共空间供公众

使用。

尽管布莱恩公园100多年来都是纽约市的一处

重要公共场所，但它的衰退时期妨碍了市民享受公

园并使一部分公共领域成为犯罪活动的滋生地。如

今，这个公园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目的地；它也已

经实现自给自足，因为它是该市唯一没有收到任何

公共资金的公园。公共空间的存在，如修复的布莱

恩公园，证实了即使是纽约市这样巨大而人口密集

的城市地区，也可以为其市民提供享受公共空间的

机会。这些机会是使得城市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部分

因素。

事实上，布莱恩公园是一个成功的故事。恢复

曾经被毒贩和用户劫持的公共空间并使其每天有数

千人到达是一个相当大的成就。由布莱恩公园的修

复带来的犯罪率下降是不可否认的，并被警方的数

据和市民的报警情况所证实。有证据表明，城市管

理人员本来是不能自己完成这一壮举的。据大多数

人说，民营企业和市民的参与使这一切成为可能。

公共与私营部门的合作关系证明在修复与管理方面

是有能力且有效的，不仅仅是在布莱恩公园，也包

括纽约的一些公共空间和其他任何地方。

公园里的空间变化使其欢迎任何路过的市民或

游客。无家可归者继续受到欢迎，只要他们遵守公

园的规章制度，并且其行为方式是大多数受益于该

公共空间的人们能够接受的。就物质和设计引起的

变化而言，布莱恩公园也起到示范的作用。灵感来

自威廉 · 怀特（William H. Whyte）的城市空间哲学

以及他对于社会行为如何受其影响的理解，公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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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证明了简单的元素可以用来产生很大的影响。

布莱恩公园的再生可以归功于物质变化和加强

执法的联合，要认识到一个重要经验，需要更好地

了解所有问题，这些问题所包括的因素不仅使公共

空间、同时也使整个城市变得安全、舒适和有吸引

力。当人们愿意创造、宽容和革新的时候，制度和

经济上的障碍可以被跨越。

布莱恩公园的经验也表明，持续的努力是必要

的。衰退地区通常由大量问题组成，重建项目仅仅

解决了这些问题中的一个方面，其所产生的效益是

不同的。物质环境是任何发展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但城市设计只能为成功的公共空间创造可行

的环境。

其他确保经济活力的行动、没有犯罪、持续的

收入来源以及对维修和管理的密切关注是必不可少

的。只有通过将设计独创性与其他的不断努力相结

合，公共空间才能得以创造并保持。

巴布亚新几内亚莫尔兹比港犯罪与暴力
的发展趋势
Crime and violence trends in Port Moresby, 

Papua New Guinea

莫尔兹比港（Port Moresby）是巴布亚新几内

亚—太平洋地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首都。

这座城市因其高犯罪率而声名狼藉。不断增长的严

重的强奸、抢劫和谋杀使莫尔兹比港被经济学家杂

志称为2002年和2005世界上最差的居住城市。

莫尔兹比港的主要犯罪类型按发生频率排列如

下：入室行窃、轻罪、袭击、劫持汽车、贩毒、财

产犯罪、强奸、暴力和故意破坏公物行为。与暴力

占犯罪25%到30%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其他城市相比，

莫尔兹比港约有48%的犯罪涉及高度的暴力。犯罪

中使用暴力在居民中引起了恐惧感。近四分之一的

犯罪行为涉及使用武器，如枪、刀、剑或刀片。青

年人是主要的犯罪者，因为大部分的初次犯罪行为

和较为严重的违法行为是年龄在15岁至20岁之间的

青年男性所为。初犯最常见的类型是轻微犯罪（包

括偷窃、扒窃、入店行窃和抢包）。广泛的药物滥

用，尤其是在青少年中，往往会助长犯罪活动程度

的加重和街头斗殴事件。

除了上述犯罪类型之外，家庭暴力，尤其是针

对妇女的家庭暴力，是这个地方所特有的。对于妇

女的轮奸和袭击正在迅速增长。然而，大多数社区

和家庭认为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是私事，所以很少有

受害者报警。因此，尽管家庭暴力在巴布亚新几内

亚被视为犯罪行为，但仍极少有家庭暴力被起诉。

即使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把这样的暴行讲给她们的亲

属听，亲属们通常只是不以为然，受害者因而也得

不到任何情感支持。

犯罪和暴力对莫尔兹比港造成的影响波及整个

巴布亚新几内亚。犯罪的激增使居民感到非常不安

全：该市的整个郊区被认为是不安全的，甚至连警

方都不愿意对求助有所回应。就其对旅游业、安全

保障花费和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的影响而言，犯罪成

本对于国家来说是巨大的。

引起莫尔兹比港的犯罪水平逐步升级的原因非

常多而且多种多样。但似乎普遍认为，巴布亚新几

内亚的犯罪和暴力是由五个主要因素导致的—即

普遍缺乏经济机会、取得物质财富的欲望、执 法
机构不能有效应对该市的犯罪行为、协助解决冲突

并维护法律以及秩序的传统文化习俗的全面衰退以

及同乡（wantok）系统的滥用和城市化的影响—

wantok的字面意思是“使用你的语言的人”。

据估计，在全国，正规部门提供的就业不足

10%。此外，巴布亚新几内亚作为一个国家采用的

是昆士兰州（澳大利亚）的法律法规—由于受

到殖民的影响。采用更适用于发达经济的法律法规

使得非正规部门不可能得到有效发展。对于公共卫

生、建筑规范以及征税的相关法规的严格执行扼杀

了非正规部门的发展和扩张。

莫尔兹比港的移民和国内城市发展促使了非正

规聚居区的发展和扩张；然而，有关当局没有给非

正规聚居区应有的认可并提供基本的服务和支持，

以促使移民融入城市。在某种程度上，这引发了对

当局的不满和愤恨，并导致那些为众多城市移民提

供支持和“就业”机会的有组织帮派活动的兴盛。

在城市地区使用冲突解决机制的下降，迫使个

人通过同乡来解决纠纷。同乡使用社区司法（一种

回报系统）的情况并不罕见。同乡系统的滥用造成

了这样一种环境，即使得种族关系十分紧张，特别

是在棚户区内部，并且往往导致暴力的增加。

由于缺乏设备和训练不佳，执法和刑事司法机

构在很大程度上难以应对该市犯罪活动的情况，而

这也正是导致他们被认为不专业并且不能遏止该市

犯罪活动浪潮的部分原因。

犯罪原因和类型的复杂性表明，旨在解决莫尔

兹比港的犯罪与暴力的政策和计划，应促进政府、

非政府组织以及社区之间建立强有力的合作伙伴关

系。国际社会也在提供更好的培训和设备以及支持

合作伙伴方法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此外，需要在

来自基层的最大支持的基础上，采用整体框架以系

统地减少和预防犯罪。该市所面临的处理犯罪和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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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行为的挑战是巨大的；但并不是不可克服。要处

理这个问题，并增强居民、投资者和游客等群体的

信心，需要强烈的责任感和集体的决心。

巴西里约热内卢犯罪与暴力的发展趋势
Crime and violence trends in Rio de Janeiro, 

Brazil

1688年至1960年间作为巴西首都的里约热内卢

市，从1980年起表现出异常的犯罪率增长，尽管人

口增长在1980年下降了2%，在2000年下降了0.4%。

虽然该市一些最贫困的地区—贫民窟—的城市

基础设施有所改善，并且这种改善在2000年以2.4%
的速度持续增长。然而，该市5857904名居民中有

1094922人居住在低于正常标准的城市群地区，这是

对于流行术语贫民窟（favelas）的一种官方定义，

这些地方人口混杂，但主要以穷人为主。自20世纪

初期以来，这已经成为巴西主要城市的一种常见景

象，这源于不断加速且混乱的城市化，或者说是没

有经过工业化和充分经济发展以解决移民就业的城

市化。

随着可卡因走私及使用的蔓延，里约热内卢的

杀人犯罪率增长了三倍，从1982年每10万人20.5起
增长到1989年每10万人61.2起，达到了最高值。从

那时起，凶杀率一直保持在每10万人50起左右，

2001年最低，为十万分之四十五点三，但是2002年
再度上升。14岁至25岁的年轻男子中的杀人犯罪率

从1980年的十万分之三十逐步增长到2002年的十万

分之五十四点五，但这一比率在老年男子中保持稳

定，同一时期内从十万分之二十一点三发展到十万

分之二十一点七。在全国范围内，90%或更多的谋

杀案件涉及男性，而10%或更少的案件与妇女有关。

暴力犯罪，尤其是凶杀案，在贫民窟和偏远的

贫困地区更为常见。这与市内不平等的差异以及在

更偏远地区缺乏社会和国家控制，尤其是治安的状

况相符合。然而，要比较里约热内卢不同地区或贫

民窟的官方凶杀率是比较困难的，因为缺乏产权就

意味着缺乏地址。由于担心作为贫民窟住户而受到

歧视，人们提供不存在的地址或邻近地区的地址。

此外，由于警方对贫民窟住户采取更强大的镇压，

尸体被弃置在邻近的地区，从而显著地提高其凶杀

率。里约热内卢的谋杀率往往随社会经济和种族特

征而变化。例如，黑人、低收入家庭和教育程度较

低的人有更大比例的亲戚、朋友和邻居被杀害。

人们的脆弱性，尤其是对于失业率最高的年轻男

子而言，以及非正规部门的增长以及非正规住宅不能

完全解释1980年代至1990年代期间的凶杀案的增长。

商业犯罪的新形式影响了非正规市场，使其变为不

仅出售被盗的、走私的或伪造的商品，而且还走私非

法毒品的通道。因为非法的毒品经营不可避免会用到

枪，因而增加了谋杀案的数量。1980年代期间，走私

团伙开始控制一些贫民窟，走私犯开始拓展他们的业

务。因为出现了武装暴徒，政府成立了敢死队和民兵

组织，以铲除那些被认定为强盗的人。

尽管在巴西城市里有手枪的人的比例很小，但

犯罪团伙还是公然藐视法律，因为他们可以很容易

就获得枪支。为了争夺市场的领地，贩毒团伙间经

常发生短暂的小规模冲突。作为随之而来的武装本

地控制的结果，毒枭们限制了居民和政府有关部门

的行动。

对枪支的持有随着小型团伙网络的动态发展而

扩散。青少年炫耀枪支以获得其同龄人的尊重和羡

慕，同时也为了避免被那些带枪的人侵害。使用枪

支是一种习惯行为。在手枪高度集中的地方，青少

年认为他们在团伙里能得到军事上的、法律上的和

人身上的保护，但是团伙同时也使他们变得冷酷无

情并学会杀人。

以控制非法枪支使用为重点的监管可以降低凶

杀率。但是预防政策的核心是改善教育、提供补贴

以增加家庭收入以及赞助体育和文化活动。后一种

计划背后的想法是，对于青少年来说，归属感和认

同感的象征性意义比收入更重要。然而，这些社会

计划仍然是不完整的和小规模的。它们对于牵涉到

的青少年的主要影响是增加个人健康和改善形象、

加强父亲的责任心、在家庭内部加强对话，以及让

那些通过努力取得进步的人提升自豪感。

应该像鼓励发展嘻哈和放克音乐相关的具有全

球特征的新项目一样，尽可能鼓励多年龄混合的邻

里项目。社区交往的传统形式，例如桑巴舞学校、

嘉年华集团和足球队，一直发挥着社交的功能。由

于暴力创伤是集体性的，动员家庭和不同代际参与

将获得更大的成功。

但如果有公共政策为青少年创造更多职位和

就业，并且通过以枪为目的的巡查减少接近枪的

机会，那么文化项目将蓬勃发展。出于对公民权利

的尊重，新的预防策略应将警方与邻近地区联系起

来，包括那些在贫民窟里的人。

加拿大多伦多有效阻止犯罪
Effective crime prevention in Toronto, Canada

多伦多有270万人口，是加拿大最大的城市。

它位于北美洲五大湖中最东部的安大略湖（Lake 
Ontario）的西北岸。作为世界上人种最多样化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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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之一，多伦多容纳了来自超过200个国家、使用

100余种语言和方言的人。它也是加拿大主要的移民

接纳中心之一，每年将迎接近70000名新移民。由此

产生的文化多样性表现为该市内众多的种族街区和

飞地。

尽管多伦多是一个相对安全的城市，但它仍

面临一些街区和部分人口的犯罪与暴力的挑战。

例如，虽然在过去的十年中，多伦多整体的凶杀受

害风险一直相对稳定，但这座城市对于某些人来说

却已变得更加危险，而对其他人来说则好一些。在

此期间，女性受害率降低，然而男性的比率略有上

升，凶杀案受害者的平均年龄有所下降。至少自

1990年代初期以来，多伦多的黑人面临着远远高于

非黑人的凶杀受害率。正如有证据表明多伦多的凶

杀案和其他严重暴力事件的风险被不均等地分配到

不同的社会团体中，也有一些证据间接表明严重的

暴力犯罪事件往往集中在一些特定的街区中。

在过去的几年里，面临被杀害风险人群的不断变

化的类型以及暴力多发地的环境，指导了多伦多大量

预防犯罪与减少暴力的政策的发展（详见专栏4.7）。
例如，在2004年初，多伦多市建立了“社区安

全计划”（Community Safety Plan, CSP），这一计划

是为改善那些被认为暴力犯罪集中地区的公共安全

而设计的一系列预防犯罪的举措。CSP强调在制定

与评估社会政策方面，应跨越当局与政府部门的边

界进行合作。社区安全计划基于一种依靠社会发展

和环境设计预防犯罪（CPTED）两大预防犯罪支

柱的战略模型。在认识到政策在控制犯罪中所起的

核心作用的同时，社区安全计划也主张为了取得成

功，以强制秩序为基础的战略必须与解决犯罪和暴

力的根本原因的预防方法相平衡。

针对多伦多特定的社区引入以空间为目标或以

地区为基础的干预手段属于较为突出的政策。这些

举措的特权基于以下认知，即犯罪的原因植根于社

会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的复杂混合，而这些因素在

不同的城市街区又千差万别。就这点而论，社区安

全计划强调解决方案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而需要根据每个社区的具体需求提供不同的资源与

支持。

到目前为止，很难评论最近在多伦多街区实施

的预防犯罪举措的功效，原因很简单，很多举措都

是新的，并且有待于接受评估。犯罪学研究一直强

调评估和监测预防犯罪举措所产生的影响的重要

性，以确保它们起到了预期的作用。考虑到可投入

到预防和减少犯罪计划的资源有限，慎重的方案评

估和监测也非常重要—因此，从成本-收益的角度

来看，重要的是了解什么样的计划和干预是对稀缺

资源的最有效的利用。

此外，虽然一种多机构合作的或“合作伙伴关

系”的社区安全保障方法已经在多伦多得到了广泛

赞同，但看起来，预防犯罪的战略和举措相比于其

合作关系似乎更为隔离和分散。对于合作伙伴关系

和预防犯罪的研究表明，冲突和紧张局势经常出现

在包含于伙伴关系结构的不同党派之间。因此，多

伦多的政策制定者们在培养有助于发展组织间的信

任与合作的环境方面，将面临一些挑战。

总的来说，多伦多的预防犯罪举措似乎是更广

义的公共政策的一个方面，这些公共政策旨在给

“痛苦”社区授权，并促进健康的和自治的社区的发

展。研究表明，“非犯罪化”政策—例如，建立邻

里层面的社会经济中心、提高社区凝聚力水平，以

及促进居民间的集体行动—事实上可能对犯罪有

重要的影响。就这点而论，如果上述跨机构合作的

障碍在早期得以解决，以犯罪为目标的干预与解决

社会性与结构性不足的更普遍政策的整合，将对多

伦多社区的犯罪和暴力产生持久的影响。

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与强制驱逐
SECURITY OF TENURE AND FORCED EVICTIONS

巴西加强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的积极政
策和法律应对
Positive policies and legal responses to enhance 

security of tenure in Brazil

巴西是世界上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其

中85%的人口，或者说约1.62亿人居住在城市或城

镇。根据官方统计数据，在1970年至1990年间，约

3000万人从农村地区迁移到城市地区。缺乏可用的

城市用地迫使几百万巴西人生活在被称为贫民窟

（favela）或镇（vila）的城市棚户区的纸板或铁皮

棚屋中。很多其他低收入的巴西人生活在廉价公寓

（cortiços）：集体的、通常是破旧的、多家庭的房

屋，并且缺乏卫生设施和基础设施。

这是1984年军事独裁统治时期结束时的情况。

1988年巴西宪法提出了国家民主化的制度和法律程

序。新的宪法确认了公民参与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

的权利。从而开辟了解决一系列源于巴西城市社会

不平等的问题的可能性。该宪法还承认在州和联盟

本身之外，各自治市同为独立的联邦成员。因此，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巴西的案例是一段权力下放和

社会运动与非政府组织参与渐增的历史。这种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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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国家政府及其社会公共机构越来越考虑民主与

人权的历史环境中形成的。从提高房屋/土地保有权

保障的角度来看，这导致了旨在规范和提升城市贫

民窟的国家政策和行动计划，包括利用闲置的公共

及私人土地、占用空置的建筑物、获得非正规的土

地等相关问题。

城市法规（The City Statute），即2001年通过

的《城市发展联邦法》（the Federal Law on Urban 
Development），提出了一系列解决土地所有权合法

化以及改善贫民窟的法律手段（参见专栏 11.8）。它

通过采纳针对城市恶意占有以及“特殊的社会福利

区”的法律手段，对强制搬迁的对象实施保护。后

者承认非正规住区是城市的一部分，并为土地的利

用和占用提供特殊的规则。

许多社会运动、非政府组织、学术机构、专业

机构、工会和社会团体已经积极参与了由新宪法、

城市法规以及其他新法规使之成为可能的进程。这

些进程包括从参与性城市总体规划的制定到国家公

共政策的实施。因此，许多计划和投资已经由一系

列民间社会组织直接参与进行讨论、实施和监测。

因这些新的法规条文而产生的主要政策措施包

括支持可持续的城市土地合法化的国家计划（the 
National Programme to Support Sustainable Urban Land 
Regularization）（Papel Passado计划）以及国家社会

住 房 制 度（the National Social Housing System），

这一制度确定了实施全面综合的社会住房项目的限

制、可能性和挑战（参见专栏 6.27）。两项计划都依

据包含在城市法规中的原则和指导方针制定，并为

新的立法所管理的法律文件的实施做出了准备。

上一版计划制定于2003年，计划为各州和各自

治市提供支持并规范了工会房产，从而将土地所有

权授予居住在非正规住区的家庭。为了推行土地正

规化和社会住房项目，该计划还试图为各州和各自

治市提供财政和技术支持。国家社会住房制度的建

立是为了管理制度和财政计划，这些计划是为了支

持那些包括州、自治市和非政府组织参与的不同社

会住房项目而制定的。它的推行意味着巴西现在有

一套全面的社会住房制度，该制度支持社会住房和

土地合法化项目并为之提供资金。

然而，即使推行这两个项目，具体成果的实

现—如提供并登记土地所有权、各州和各自治

市对住房项目的有效支持，以及给社区和社会运动

授权—仍然是一种挑战。无论在国家层面还是地

方层面，在社会环境政策和法规的整合可以充分帮

助城市非正规住区实现合法化之前，仍然有许多制

度、法律和政治上的障碍需要克服。

巴西已经将大多数国际人权文件中规定的住房

权益写入国家的立法中。即便如此，这并不总是使

穷人能更多或更好地获得充足的住房和土地。因

此，呼吁法院更有效地保护足够住房的权利，并对

在判决涉及所有权、强制搬迁和影响城市弱势居民

的土地冲突案件时直接考虑并运用国际人权法，这些

做法都是正当的。在巴西的法律体系中，司法机关按

照民法惯例，在那些两者之间存在冲突的案例中，都

是将特权给予全部所有权而不是占有物。这些决定削

弱了所有权的社会功能，并破坏了那些已写入城市法

规的用于保障房屋/土地保有权的工具的实施。

为使住房权利得到充分的尊重，必须获得政府

官员的认可，即对于人权的考虑是城市及住房政策

实施的一个关键目标。巴西经验表明，当所有的利

益相关者共同参与以一致的战略性的城市政治平台

为基础的行动时，社会参与是有可能的，并且会得

到丰硕的成果。

柬埔寨为房屋/土地保有权斗争
The struggle for tenure in Cambodia

2006年10月，澳大利亚电视网络ABC播出了一

条新闻，在金边发生了大规模驱逐，一美国驻柬埔

寨大使记录了现状：

有太多的土地纠纷、太多有钱的人以

及贪婪的公司。所有权才是实现繁荣和自由

的真正关键，一旦人们对其所拥有的并无保

障，一切其他的东西都将分崩离析。

这种说法是对土地对于柬埔寨穷人重要性的一

种很好的总结。如果要终止不断增长的土地纠纷和

因此导致的数千家庭被逐出城市的情况，那么必须

努力，以更好地了解造成这些悲剧事件的动机和压

力。从这点来说，可以找到可能的替代方案。

在评估这些事件方面，同样有必要了解柬埔寨

城市住区的法律背景，因为每个在红色高棉（the 
Khmer Rouge）政权失败后回到金边的人都是非法居

留者（参见第5章）。因此，2001年通过的对1992年
土地法的重要修订之一是对于不良拥有权的澄清。

根据修订后的法律，第30条允许任何人如果和平并

且无争议地占有一块土地满五年或更长时间，就可

以要求拥有最终的土地所有权。尽管这为许多城市

居民提供了财产所有权的前景，但对他们来说仍有

许多障碍需要克服。这些障碍包括普遍不了解申请

权益的程序、这种申请的成本、上诉的程序和代

价、政府机构和法院的腐败，以及难以了解法律程

序，尤其是当纠纷发生的时候。



312 第六部分：案例研究总结

在2006年全年和2007年初，驱逐事件在全国

的城市和乡村地区都以极快的速度在发生。这些

驱逐事件有一种模式：各公司，往往由杰出的国

家及地方政治家所拥有，利用警察和军队将人们

逐出那些根据2001年的土地法应属于他们的土

地。在柬埔寨的城市地区，特别是在金边，额外

的压力来自为了发展目的而需要土地的公司。一

般来说，对于土地日益激烈的竞争、逐渐增加的

土地价值，以及与美化和绅士化有关的城市规划

压力都是与之相关的。

2006年面临驱逐的“Group 78”的居民只是许

多案例中的一个（参见专栏5.6）。在他们的案例中，

许多居民早已获得由地方当局发布的确认他们合法

占用土地的文件。尽管是这样，他们仍然被迁往城

市的外围地区，因为需要土地来“为城市的美化与

发展做贡献”。这样的城市居民需要得到支持，以争

取保障他们房屋/土地保有权的安全。

然而，这样的支持并不来自于任何级别的柬

埔寨政府—国家或地方。这一支持也不来自国

际金融机构。而是由联合国机构和金边的大使个人

所提供，例如美国大使的声明就是一个例子。然

而，为潜在的被驱逐者提供支持的主体，却是来

自地方的非政府组织，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来自

国际的非政府组织，如人权监察站（Human Rights 
Watch）和亚洲人权委员会（the Asian Human Rights 
Commission）。例如，人权监察站向发展机构发出

了一封公开信，指出他们要在为国际援助提供衡量

标准方面开展更好的工作。这些衡量标准通常包括

柬埔寨各级政府对人权的遵守、透明度和良好的治

理。他们还指出作为柬埔寨顾问小组的相关机构应

该直接支持民间团体。

除了人权监察站提出的建议，在受到驱逐威胁

时，还有许多可以由社区采取的其他步骤，以加强

对房屋/土地保有权的保障：

	  提高认识。有必要加强所有城市居民获取有关

土地保有权注册、上诉以及索赔的手续的相关

信息。同样还需要关于可利用的土地、城市规

划建议和私人发展建议方面的信息。

	  规划可选方案。一旦他们可获得信息，社区就

可以开始为那些由地方当局或私人开发商提出

的方案制定可供选择的可选方案。这样的可选

方案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谈判工具。

	  协调。住房权益工作组（The Housing Rights 
Task Force）在协调地方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努

力方面需要更大的支持。

	  国际支持。在国际支持的基础上，有可能扩大

影响，特别是在媒体可以广泛宣传活动的地方。

在所有这一切中，必须要强调的是信息和收

集信息的过程本身可以成为一个组织社区的强大

工具。

中国住房保有权保障
Security of housing tenur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五年内，

农村土地改革和城市住房储备的国有化实际上已

经解决了地方土地和住房保有权保障的历史问

题。随着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土

地保有权的不安全问题已经逐渐在城市和农村地

区再度出现。

在城市里，新设置的政府没收住房储备并对其

进行分配，主要是以人人平等的方式，以满足当地

经济和人口最紧迫的需求。拥挤，包括多个家庭

（有时是几十个）共用浴室和厨房，在如上海、广州

和天津等大城市都是很普遍的。在积极的方面，租

金是可以支付得起的，驱逐情况较为罕见。然而，

低租金确实使得保持住房质量或提升基础设施和新

建住房几乎不可能实施。到1980年代初期，政府内

部对于自筹经费建设住房的需求达成共识（即将其

从城市就业福利计划中移除）。

然而，这并没有改变住房对于大多数城市来说

仍然是一种资源消耗的事实。无论是国家，还是集

体企业，抑或是政府机构，都无法支付酬金，让租

金负担改善住房的全部费用。1990年代期间，薪水

和租金的逐渐上长为1998年不再将住房作为福利品

来分配的指令奠定了基础。相反，公有住房的临时

居住者被要求购买他们所占用的公寓或按照市场价

格支付租金。由于现存国有住房储备以低廉的价格

出售，住房销量在2000年前猛增。类似的，与中国

迅速增长的经济一致，包括豪华住宅在内的商业不

动产的购买也增长迅速。

与此同时，源于1970年代末的农业部门改革

促进了农民工浪潮的到来。这些人中的许多人流

入快速增长的沿海城市，成为建筑工人、保姆、

街道清洁工、出口产业的工厂工人，以及进入大

多数其他艰辛、肮脏并且工资低、永久的城市居

民不愿意从事工作的职业类型。城市在1980年代

早期总共仅有几百万的外来打工者，在今天的总

数可能达2亿之多。

在中国公民中，就土地保有权的保障而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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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里的外来打工者曾经并持续至今一直是最弱势

的群体（参见专栏5.17）。尽管他们可能占在中国

主要城市长期居住人口的四分之一之多，但他们中

只有2%左右的人拥有自己的住房。许多这样的移居

者由他们的雇主提供住房，仅仅在工作期间享有住

所。其他人租住在非法修建的，或残破的、最终可

能会被政府拆除的房屋里。即使是对于那些有稳定

工作的移居者来说，平均每天所获得的收入也不能

使他们有可能获得正规住房，这使得他们很容易受

搬迁的影响。

乡村型移民与都市型移民的处境形成了对比，

有77%正式登记的城市居民已经在2000年前成为私

有住房的拥有者。其中的许多人已从较为陈旧的住

宅单元搬走，这些住宅单元即将被拆除，以给大规

模的城市更新让出空间。对于强制搬迁的正式记录

并不存在；但往往都有“拆迁”的正式记录。在上

海，以2003年为终点的十年期间，约82万户的住房

单元被拆除，直接影响到230万人。在北京，1991
年至2008年间，相应的数字大约为67.3万户和200
万人。这些现象在全中国快速发展的城市中不断重

复，可能程度较轻（同见专栏5.7）。
大规模的城市再开发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驱

动力之一。随着住房私有化，拥有正规部门职业的

城市家庭已经从1990年的只花费他们收入的近1%发

展到今天花费他们高得多的超过收入的40%（尽管

当时收入较低）。然而，年老的、体弱的、技术水

平低的工人，以及大量国有企业下岗工人的收入并

没有与那些有正式工作的人保持同步。他们构成了

新城市贫民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虽然他们在搬出其

旧的、低于标准的、但是能负担得起的住处时得到

了补偿款，但他们仍然买不起新房居住。相反，他

们通过民间市场搬到另外一处低租金的公寓。在这

里，他们为争取存量不断减少、不达标但却价格实

惠的住房而与移居者竞争。因此他们可能面临着再

度搬迁。

中国的领导人认识到了确保为所有城镇居民提

供充足住房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政府试图使用市场

和非市场的方法来减缓住房成本的爆炸性增长、为

最低收入阶层建造或购买市场租赁住房、提供住房

补贴以帮助中等收入家庭购买第一套房。低收入

（租赁）住房，与补贴的商品房一起，将位于邻近主

要大量运输干线的地方，正如北京正在规划、上海

已经部分实施的那样。尽管这样的住处可能距离市

中心有一定的距离，但新型社区的规划注重提供方

便完备的卫生、教育、商业和娱乐设施。扩大住房

公积金的覆盖范围，支持帮助低收入家庭获得抵押

贷款，与将外来务工人员的住房需求整合到正式城

市住房计划中一起，被认为是重要的问题，但尚未

看到立法者采取重大政策措施。此外，通过正规渠

道提供的保障性住房供远远低于需求的数量，至少

是在未来的几年中。

生活之所：尼日利亚拉各斯Ijora-Badia
社区案例研究
A place to live: A case study of the Ijora-Badia 

community in Lagos, Nigeria

1973年， 位 于 拉 各 斯 中 心 区 一 处 被 称 为

Oluwole村的杂乱而古老居民区的居民被驱逐，从

而为尼日利亚国家艺术剧院的建设让出空间。在

居民大规模不协调的抗议之后，联邦当局追溯性地

支付了很少的款项作为对一些被驱逐者房屋拆迁的

补偿。其他坚持重新安置的被驱逐者分到了位于

Ijora-Badia的小块空置土地，这块地位于不到1公里

远的地方。

除了联邦政府给一些搬迁家庭颁发的分配证明

文件之外，没有证据证明他们对于新分配土地的所

有权。在1990年代早期以前，Ijora-Badia，像许多其

他非正规住区一样，对于许多支付不起在城市正式

部门生活的人来说，已经成为一个居住地的选择。

但同时它也是具有高度吸引力的边缘地区，被划定

为拆迁地区并最终由开发商进行高档开发。总之，

Ijora-Badia的穷人被认为是可以被牺牲的，不值得占

有这片土地。

1996年7月，拉各斯15个贫民窟社区的居民，总

人口达120万人，听说拉各斯政府有计划强行将他

们从居住地和就业中逐出，这个计划是“世界银行

拨款8500万美元资助拉各斯排水系统和公共卫生设

施项目”（the US$85 million World Band-funded Lagos 
Drainage and Sanitation Project, LDSP）的一部分。1997
年，由全副武装的警察和军事人员支持的推土机和驱

逐官员入侵Ijora-Badia，拆除了2000多人的房屋，将

其作为其示范项目的一部分。

尽管推土机已经拆毁并推平了很多房屋和财

产，但武装保安人员仍然骚扰、摧残并且逮捕那些

试图从家中抢救个人财产的居民。这些官员还向那

些不顾一切要保护自己的自由或找机会去拿回其财

产的居民勒索钱财。强拆对这些居民造成的恐怖由

于突然袭击而被加强，因为这些突然袭击多是由在

家的妇女、儿童和老人承受。

在1996年7月宣布驱逐之前，有一个民间社会

组织—社会和经济权利行动中心（the Social and 
Economic Rights Action Center，SERAC）， 一 直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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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jora-Badia社区内工作，提供基本的人权教育，并且

帮助社区加强与不同政府机构交流沟通的能力。

在解决驱逐威胁的努力中，SERAC加强了对

Ijora-Badia和其他有针对性的贫民窟社区的支持。

在与社区领袖、妇女、青年和社团共同工作的过程

中，该组织设计并实施了多项举措和活动，包括推

广和宣传会议、集中小组讨论、现场的合法诊所和

培训研讨会、创造性地利用当地和国际媒体以及在

目标社区内部和外部广泛传播的海报和传单。来自

类似社区的经验更为丰富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们—

如Maroko，1990年7月被拆毁—被请来分享他们关

于组织和动员的知识和经验，并鼓舞Ijora-Badia的领

导者和人民。

这些努力帮助了社区中的许多人获得了将其视

为拥有受国家和国际法律保护的特定权利的对象的

新的认知。他们还了解到，政府和世界银行对其有

一定的法定义务，无论他们对自己的土地是否拥有

具有法律效力的权利。他们了解到，世界银行和政

府有责任与他们协商，并确保他们积极参与LDSP的
设计和实施，如果为了实现项目的目标，强迫迁离

不可避免，还需要为他们提供充足的信息，进行补

偿、重新安置和修复。

经过一系列协商和调查，拉各斯政府在2003年
7月重新开始启动强制驱逐Ijora-Badia社区。然而现

在，那里的居民被更好地组织、动员起来，并决心

留住自己的家园。2003年7月9日，由全副武装的警

务人员护卫的一支拆迁队拆毁了Ijora-Badia的部分居

住区，但是由于遭遇强烈抵抗而不得不暂时撤离。

2003年8月1日，社会和经济权利行动中心代表

Ijora-Badia的居民提起诉讼，请求执行他们的基本权

利，以及申请禁令来阻止有关当局在等待法庭这件

事情的正式判决期间对社区进行继续破坏，2003年8
月19日，法庭批准了申请人强制执行他们基本权利

的申请。

无视未决的诉讼和许可程序，拉各斯政府于

2003年10月19日再次袭击Ijora-Badia。由全副武装的

警务人员支持的推土机摧毁了房屋和其他建筑物，

并造成超过3000人无家可归，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

儿童。

然而，事件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研究显示，

Ijora-Badia的土地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已经在1929年被

尼日利亚联邦政府获得，以保证尼日利亚铁路公司

的使用和收益。这一发现对社会和拉各斯政府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在一份由社会和经济权利行动中心

支持、提交给联邦政府中负责住房和城市发展的部

长的请愿书中，Ijora-Badia社区把拉各斯政府对他们

犯下的许多违规行为的责任归因于联邦政府，并要

求立即采取行动以拯救他们的家园和土地。部长一

反常态做出了迅速的反应，通告拉各斯政府对Ijora-
Badia土地的法定所有权，并指示拉各斯政府在出于

人民的利益承担升级和重建Ijora-Badia责任的同时应

该远离Ijora-Badia。

城市之饼的一角：南非阻止非法驱逐与
非法占用土地法案
An urban slice of pie: The Prevention of Illegal 

Eviction from and Unlawful Occupation of Land 

Act in South Africa

1996年，南非第一个民主选举产生的议会通过

了一项关于权利法案的宪法。该权利法案包括一系

列应受法庭审判的社会经济权利，包括所有必须受

到“尊重、保护、促进和实现”的住房权利。新宪

法的通过为成千上万无家可归、没有土地、期待实

现土地和住房权利的南非人提供了希望（同见第六

章）。

在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以后，数百万人第一次能

够自由流动，导致了城市化水平的快速增长。此

外，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承诺把土地归还给那些由

于种族和当地政府而被夺走土地的人，并保证为大

多数穷人提供基本的服务。政府明确表示南非在历

史上作为一个充满驱逐和动乱的地方已经太久了。

超过300万人被强行迁移，执行空间上的种族隔离。

种族隔离制度已经摧毁了黑人社区，并且使他们搬

离所有城市和大部分乡镇的中心。

新宪法出台后不久，法院开始努力解决其对土

地权属问题的影响。关键的法庭诉讼案件集中在驱

逐上：实际上，如果没有在考虑到所有相关情况后

制定的法庭命令的情况下，新宪法是禁止驱逐的。

旧的情况发生了戏剧性转变—对于所有权的坚决

维护足以受到驱逐—一项新的法庭裁决认为，地

主/业主必须提出所有相关的情况，否则诉讼将被法

庭驳回。

作为新宪法的结果，新议会通过了一系列新

的立法（参见专栏6.25）。其中最突出的是1998年
通过的《防止非法驱逐及非法占用土地法》（the 
Prevention of Illegal Evictions from and Unlawful 
Occupation of Land Act, PIE）。事实上，在过去的十

年中，曾送到南非高级法院的大部分与土地有关的

案件都涉及了PIE对那些非法居住在城市地区土地上

的人民生活的影响。新法案保护非法居住者不被为

实施驱逐而制定的旧的和新的程序的驱逐。

一系列案件随后在全国范围内爆发，批准或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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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加在业主身上的更重的负担，同时新的立法，尤

其是PIE，开始发挥重要作用。进一步的法规解释

确保在任何情况下，可能的被驱逐者（通常是以前

没有看到法院文件就被驱逐的人）必须被明确告知

他们有请法律代表的权力；此外，法院规定，每当

他们面对重大不公的时候，他们都有权获得法律代

表。业主（以及法院）最初认为这一关于“非法驱

逐和非法占用”的立法仅仅涉及几十万生活在非正

式住区的处于绝望状态的人。然而，在一长串法庭

审理的案件之后，可以清楚地发现，这种保护方法

应该应用于所有的非法居住者，包括那些没有支付

租金或贷款的人，以及因此而成为非法居住者的

人。事实上，这些新的法庭诉讼案件发展了实质性

的权利法理学，而不是仅仅解释了程序上的保护。

下一个关键的转变发生在Grootboom案例中（同

见专栏6.26），在这个案例中，宪法法院没有遵照

高级法院关于要求儿童必须有住所的命令—认为

这样做不能为那些处于最绝望的困境中的人提供帮

助，同时另外一项合理的地方当局房屋政策也仍然

是违反宪法的。

Grootboom社区向开普敦高级法院提出申请，请

求发布命令，在他们等待获得临时住所期间，政府

能够为他们及其子女提供充足的基本临时住所或住

房；或为身为儿童的被申请人提供基本的营养、住

房、医疗保健以及社会服务。高级法院下令，儿童

（以宪法中记载的儿童权利为根据）及其家长有权享

受住房和某些服务。在国家政府提出的上诉中，宪

法法院没有按照下级法院的做法。它确认了宪法中

包括的社会经济权利的可诉性。其次，由于之前证

据不足，它拒绝确定住房权方面的最低核心。宪法

法院随后全面考虑了开普敦市的住房政策，认为该

政策看起来似乎是合理的，但是该政策没有为那些

“没有土地、没有房屋、居住在无法忍受的环境中或

处于危机状况下”的人提供救济，因此宣布这一政

策是违反了宪法。

Grootboom的决定备受好评，同时把压力带给

所有地方当局，以确保每个地方当局的综合发展计

划中提出的住房政策会为那些处于最迫切需求中的

人提供保障。此后，宪法法院更为深入地考虑了the 
Port Elizabeth Municipality的案例以及Modderklip的
案例中的这些问题（见专栏6.26）。

一般来说，《防止非法驱逐及非法占用土地法》

无疑使驱逐“处于迫切需求、无处可去”的人对于

业主，尤其是城市地区的当局来说变得更加困难。

它加强了对于穷人的法律保护，也在他们面临除了

未经许可住在别人的土地上之外就将无处可住的时

候提高了他们的谈判地位。新的立法保护了穷人免

受大规模的驱逐，并对当地政府施加了额外的压

力，迫使其为那些处于最“迫切需求”中的人制定

政策，并因此确保使更多的土地可用于低价住房。

对于来自这些诉讼案件的穷人，已经有非常明显的

政策优势。业主和贷款银行毫不喜欢法庭的处理，

并给修正案带来了压力。住房部（the Department 
of Housing）最近公布了修订PIE和其他住房立法的

计划。

生存之策：曼谷的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
Strategies for survival: Security of tenure in 

Bangkok

位于曼谷（泰国）市中心区的Pom Mahakan社
区及其抵抗驱逐的故事很好地例证了世界范围穷人

和边缘群体在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方面面临的主要

威胁（同见专栏11.6）。这种威胁是城市规划，或

者更具体地说，是包括旅游业、绅士化和土地利用

的管控在内的发展压力。Pom Mahakan的案例充分

证明了社区如何能够通过制定策略来应对这样的威

胁。它强调重要的是怎样理解这种威胁的来源，从

而对其做出有效的应对。

在过去的150年或更长的时间里，这一近300人
的社区就已经存在于Rattanakosin岛的边缘地区—

曼谷最早的居民点，其历史可追溯至18世纪中

期—位于运河（klong）和最后遗留的几段老城墙

之一的中间。该社区也恰好位于邻近曼谷的另外两

个主要旅游景点的地方：金山寺（Wat Saket）和古

堡（Pom Mahakan）。
2002年，Rattanakosin岛的总体规划获得批准，

成为改善该地旅游业前景的推动力。在实施过程

中，该规划要求公园绿地大幅增加，特别是在现存

的历史遗迹、寺庙、宫殿、运河以及湄南河的周边

地区。

Pom Mahakan社区位于一块约50米宽、150米长

的土地上，由于它的位置，在Rattanakosin总体规划

获批之前的很长时间里一直面临被驱逐的威胁。该

市一直设想这个地方未来会成为一个公园，游客可

以在这里坐下来，观赏运河对岸的金山寺。在城市

规划者的观点中，该地由于拥有由古堡和城墙的历

史环境所围绕的景色，因此长期以来都认为是公园

的理想场所。

那么，可以理解的是，Pom Mahakan是Rattan-
akosin第一个有目标地进行美化的社区。2003年1
月，市规划部门在该社区所有的房屋上都张贴了迁

出通知。Pom Mahakan只是即将成为为了帮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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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化Rattanakosin为目的的总体规划而制定的一长

串驱逐名单中的第一个。在其背后则是绅士化和旅

游业的影响力，以及关于国家历史保护、环境保护

和经济发展的争论。

2002年11月，由于Pom Mahakan的居民长期缺

乏房屋/土地保有权的保障，社区组织发展研究所

（CODI）带领一群来自当地一所高校的建筑系学生

来到该社区。当时的想法是，这些学生通过与Pom 
Mahakan的居民密切合作，应为改善其社区提出可

供选择的规划建议。当该市当局公布迁出通知时，

这些可供选择的规划就可以成为居民们反对驱逐进

程的论据。然而，他们的论据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

可供选择的规划方案。他们必须对总体规划及其动

机做出回应—也就是公园的建立。在他们与该市

当局的辩论中所涉及的问题包括下列各项：

	  历史：对于如何看待历史以及历史保护的理

解。是只考虑人工制品和/或建筑本身，还是也

要把人包括在内？仅仅是“官方”历史，还是

乡土历史也要包括在内？

	  发展：对于发展过程的理解—如何做出决定

以及谁来做决定。

	  成本/效益：对于谁会从发展中获益以及谁来提

供发展的费用的理解。该市的当局仅仅是为了

旅游业才驱逐这些人吗？是否应该仅仅由社区

来支付发展旅游业的成本？

	  公园：对于城市公园的使用以及它们如何生效

的理解。公园的设计可以和住房结合进行吗？

对于这一点，有充分的先例。

	  环境：解决绿色与棕色之间的基本冲突的方式

（即公园或住房）。必须做出这样的选择吗？

	  权力：对于人权和“城市的权利”的理解—

空间、土地以及获得服务的权利。

	  解决冲突：在发展的过程中可以避免冲突的

方法。

	  绅士化：社区是否有权利成为城市中总体经济

发展的一部分，如果是这样的话，如何发展？

通过发展这些论据，该社区能够与其他社区和

其他利益团体一起形成联盟。事实证明，这对于他

们最终的成功是必不可少的。随着联盟与其他社

区一道面临被驱逐，Pom Mahakan的居民能够将专

业学者加入到许多学科中去。与建筑系的学生一

起，法学、政治学、人类学、景观学以及规划系的

师生都参与了进来，不仅在本地，也包括全国范围

和世界范围内。除了专业学者以外，国家人权委员

会也支持该社区的要求，促进了该市当局同意委

员会推迟驱逐进程的要求。此外，住房权利与驱

逐中心（the Centre on Housing Rights and Evictions, 
COHRE），一家国际非政府组织，协助该社区吸引

了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委员会（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 for Human Rights）的注意。

所有这些论据—历史、经济和文化—以及

他们有官方规划的替代方案的事实，引导市政府官

员们，在2004年选举出的新的地方长官的带领下，

重新考虑他们的规划。最后，该市与该社区于2006
年初签订了一份合同，由当地一所大学的建筑系完

成一份考虑到该社区的设计能够实现的报告。该报

告于2006年9月完成，公园和Pom Mahakan社区的整

修预计将于2007年开始。

伊斯坦布尔的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自
我服务城市的胜利
Security of tenure in Istanbul: The triumph of 

the ‘self-service city’

通过营造安定且服务完备的邻里，土耳其或许

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成功安置大量从农村到城市的移

民的发展中国家。这个国家做到这样，并没有重大

的规划干预，在传统的由政府建设的社会住房上只

有最低限度的投资，并且事实上几乎没有政府行

为。更重要的是，这些高品质的城市邻里一直在生

长，尽管土耳其有一套复杂的土地保有权系统。由

于许多源自土耳其时代（Ottoman era）的基本概念，

外人往往感到土耳其的土地法律非常神秘（见专栏

III.1）。
土耳其在为其新的城市移民提供住房方面取得

成功的关键是，这些残留法律中的一部分赋予移民

在城市外围未经使用的或不理想的土地上进行建设

的能力。在土耳其，违章建筑区的居民们往往在没

有单独业主，而是由未分化的共享权利或多个政府

机构所拥有的土地上进行建设。违章建筑区的社区

之所以能够继续存在并且蓬勃发展，是因为居民们

在利用两部晦涩不明、能够帮助他们防止其家园被

拆毁的地方法律方面一直特别精明。土耳其第一部

所谓的“贫民窟法”（gecekondu law）确保了那些在

一夜之间完成建设并且没有被抓到的人未经正当的

法律程序不能被驱逐。也就是说，未经法庭对抗，

他们就不能被驱逐。要利用这条法律，许多违章建

筑区的居民与地方当局玩起了猫和老鼠的游戏，建

造房屋并被拆毁若干次，直到成功实现坚持过夜，

并因此获得庭审的权力。在过去的几年中，土耳其

政府颁布定期的特赦，从实质上使许多最初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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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建造”的社区成为准合法的（见专栏6.5）。
第二部法律赋予超过2000人的社区向政府请愿

以使其被确认为合法的市政实体的权利。社区可以

注册为自治市（belediye）或行政区（ilçe）。技术

上的条件是不同的，但结果是相同的：获得接触政

治事务的机会。当违章建筑区的社区成为自治市或

行政区时，它们就获得了组织选举并创建地方政府

的权利。在伊斯坦布尔这样的大城市中，在合法及

“非法”的邻里中的每一位居民实际上是由两个民选

政府所代表的公民：大城市（Büyük S, ehir）和自治

市。每位居民都有两位市长：一位来自大城市，一

位来自小城市。反之，地方政府可以对土地利用的

多方面施加控制，可以通过并实施地方规划，并且

甚至可以征税来为政府服务提供资金。并且，如果

地方政治家特别精明，他们可以与其所在的更大的

城市进行协商，以扩大基础设施和城市服务。这种

“对于政治的参与”已经使违章建筑区得以创建自治

的城市，这种自治的城市对于低收入群体来说往往

是比由政府建设的“安居工程”更理想的居住地。

在远离该市亚洲部分① 的地方的苏丹贝利

（Sultanbeyli）是一个很好的案例。30年前，苏丹

贝利仅仅聚集了几十间房屋，今天已经成为一个由

民选市长领导的、拥有30万居民的成熟的棚户区城

市，这个市长带领的城市政府提供了许多基本公共

服务。苏丹贝利于1989年成为自治市，并于1992年
成为行政区，运用这些权利，该地区已经成功与一

个大城市的政府机构达成协商，资助一个9000万美

元的项目，给每个家庭铺设给水和排水管道。

这个棚户地区已经宣布，将会试图通过向其居

民出售私有权，从而将其自身重建为一个合法的社

区。但是，一些棚户区的居民担心建立土地私有制

度将会增加成本并最终影响他们的社区稳定（见专

栏III.1）。如果没有棚户区的违章建筑，这样的社

区中的许多居民将会无家可归或忍饥挨饿。邻近苏

丹贝利和Sarigazi的伊斯坦布尔亚洲部分的租金接

近每月62美元。这超过了许多棚户区居民收入的一

半，并且以这种价格，他们将没有足够的钱来供养

他们的家庭。随着伊斯坦布尔的持续增长，出售私

有权很有可能会在苏丹贝利引起狂热投机。非法所

有权，尽管在法律上可能是不安全的，但对于穷人

来说可能更为安全，因为他们不需要负债来建设住

房。他们建设他们所能够负担得起的，并且在他们

能够负担得起的时候才会进行建设。

当今，土耳其由于试图加入欧盟而处于土地所

有制度现代化的压力之下。或许是认识到了这一

点，政府加大力度拆除在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的某

些棚户区，并以社会性住房取而代之。然而，国家

不应该忽视由棚户区所开创的“自我服务”系统的

成就。尽管没有土地所有权，棚户区的居民仍然建

立起了安定且理想的现代化邻里。他们的成就应被

仔细研究，以了解他们是否提供了更划算且更理想

的城市发展形势。

由于其在合理自发建设方面的试验，土耳其或

许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已经成功使城市移民和棚户区

的居民融入其城市大漩涡中去的国家。世界上许多

国家都面临着大规模的城市扩张，土耳其的棚户区

可能会成为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模范。

自然与人为灾害
NATURAL AND HUMAN-MADE DISASTERS

古巴的减灾经验
Lessons in risk reduction from Cuba

古巴正好位于从加勒比海到墨西哥湾的飓风的

路线上。根据古巴国家信息局（the Cuban National 
Information Agency）的资料，古巴在1985年至2000
年间经历了48次水文气象灾害。每隔几年就会有一

次严重的飓风袭击古巴，结果是家园被毁、沿海

地区被淹没，以及农业生产受损，但很少有人员死

亡。在1996年至2002年间，有6次飓风袭击了古巴：

1996年的Lili（二类飓风）、1998年的Georges（三至

四类飓风）、1999年的Irene（一类飓风）、2001年的

Michelle（四类飓风）以及2003年的Isidore和Lili（均

为二类飓风）。这6次飓风共同在受影响的国家中造

成了总计665人死亡，其中在古巴造成的死亡人数为

16人。尽管古巴是一个又小又贫穷且资源很少的国

家，但它却已成功降低了由于频繁且猛烈的飓风造

成的死亡人数。

古巴成功实现减灾的核心在于政府规定在飓风

期间优先拯救生命（同见专栏8.15）。该国的减灾系

统通过一系列减灾、准备和应对活动来支持这一承

诺。国家层面的减灾由于法律和法规体系以及土地

使用条例、建筑规范和物质规划而更容易实现。古

巴气象研究所（the Cuban Institute of Meteorology）
的研究和监测进一步加强了减灾的主动性。防灾准

备工作在国家层面由最高国民防御命令（the High 
Command of the National Civil Defence）协调。准备

A 伊斯坦布尔横跨欧亚两洲。—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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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成功建立在已经到位的政府和管理结构上。此

外，古巴已经开发出一种有效的通信系统用于防灾

准备，该系统强调：

	  所有人都理解的明确的防灾准备和应对的决策

结构；

	  采取行动并通过指定的公众交流渠道向普通人

群传达信息的政治意愿；

	  一个关于危险和保障生命措施进展的明确的、

一致的并且易于理解的信息包；

	  供替代的通信系统，以防电线受到危险的影响。

古巴的减灾风险系统中一个尤其值得注意的方

面是其通过发展一种“安全文化”来强调加强社区

层面减灾风险的能力。古巴在社区层面的减灾努力

主要包括：

	  教育：古巴政府通过正规教育系统、工作场所

和公共教育不断加强减灾教育。灾害预防、准

备和应对是所有学校的课程以及许多大学课程

的一部分。一些公共机构和工作场所提供关于

减灾的日常训练。媒体播放关于减少风险、减

灾和防灾的节目，并定期广播这方面的消息。

	  社区组织和社会资金：古巴是一个高度组织化

的社会，拥有密集的社交网络，可以提供现成

的通信网络。人们可能有多个交叉和跨越邻

里、专业及工作领域的群众组织和专业组织中

的成员身份。这样的社会组织在不同的团体和

行动者中建立知识并创造凝聚力，这有力地加

强了紧急时刻的协作。

	  社区风险图谱：社区层面的风险图谱是古巴减

灾系统这面墙上的砂浆。这项工作由居住在社

区里的人来负责，如家庭医生或群众组织的代

表。它包括确认那些在疏散期间将需要额外援

助以及可以提供这种援助的人。在邻里层面的

保卫革命委员会（the Committee for the Defence 
of the Revolution）校对这些信息，并合并到年

度社区应急计划中。反之，从各级收集到的信

息往往用于更新古巴每年的国家应急计划。

	  国家的模拟演习（the Metereo）：减灾能力由

于一年一度的模拟演习而得以增强。每年五月

底，在飓风季开始之前，古巴人在他们各自的

政府部门、学校、工作场所以及医院参加一次

为期两天的关于降低飓风灾害的训练演习。第

一天包括排练灾难场景下的模拟演习，而第二

天则以准备活动为重点。

古巴的灾害应对组织为四个阶段：灾难前72小
时、灾难前48小时、飓风期间以及灾后阶段的恢复。

政府以清晰、一致并且容易识别的格式打包与每个阶

段相关的消息和信息。对于每个阶段采取什么措施以

及有何种预期都有统一的指令。全体国民都很清楚地

掌握了这些知识，包括在学校的儿童们。这些知识会

在学校和工作场所传授，红十字会的培训活动也会对

此进行讲解，并通过媒体得以强化。

正如令人惊讶的与飓风相关的低死亡人数所显

示的那样，在资源有限的背景下，古巴减灾系统一

直非常有效。这就要求对于通常所认为的富裕国家

在紧急事件中对保护生命具有优势进行重新评估。

有越来越令人信服的理由让其他政府和组织学习古

巴的案例，尤其是那些缺乏资源，并需要一种有效

的、低成本和低技术的减灾系统的国家。

脆弱性暴露无遗：2004年印度洋海啸
Vulnerabilities exposed: The 2004 Indian Ocean 

Tsunami

2004年12月26日的印度洋海啸超出了全世界对

于自然灾害的想象。就在当地时间2004年12月20日
上午8:30，最大高度2米到15米不等的海啸波浪开

始击打印度洋的海岸线。里氏规模9.0级、震中在

苏门答腊岛（印度尼西亚）西海岸外的苏门答腊-
安达曼大地震引发了直接命中12个国家的海浪。从

东南亚到非洲，海啸波浪吞噬了所有城镇，基础设

施崩溃，应对计划瓦解，数百万幸存者无助地寻找

食物、水、遮蔽物和亲人。灾害中有超过18万人死

亡，超过4万人失踪，超过170万人流离失所。估计

海啸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超过100亿美元。渔业、

农业和旅游业，以及非正规部门的经济活动中的损

失使受灾群体的生计陷入瘫痪，对国家经济增长造

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在农业部门，海啸影响了亚齐

（印度尼西亚）的近13万农民；毁坏了39035公顷的

作物区，并导致印度超过31000头牲畜死亡；同时，

还淹没了斯里兰卡超过23000英亩的耕地。在泰国，

旅游部门丧失了超过12万个就业岗位，据估计造成

了旅游业每月约2500万美元的损失。

在海啸期间，由于社会经济的因素，巨大的人

力损失都记录在特定的亚群体中。妇女构成了这样

一个弱势群体（同见专栏7.6）。儿童是另一个受到

海啸重大影响的群体，并且正在努力为他们“重建

更好的家园”。例如，在斯里兰卡南部的Zahira学
院有100名学生、校长和5名老师死亡，90名学生失

去了一方或双方父母。尽管学校一直在运送救灾物

资，到2007年，一套新的设施将为学生提供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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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和更好的前景，该设施为娱乐与计算机提供了

更多的空间，并设有图书馆、独立的男女浴室，以

及为教师提供的寄宿设施。

海啸期间，对于个别经济部门的过度依赖使

经济的脆弱性变得更糟。依赖于个别大型产业部

门（渔业、农业和旅游业），但其就业的主体都在受

海啸影响的地区，而对这些行业免受危险的保护的

缺乏，则加剧了破坏—不仅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

失，也降低了恢复正常状态以及之后还原的能力。

例如，在斯里兰卡全部捕捞船队中，有近75%受到

损坏或彻底损毁，而在这个地区，手工渔场是当地

市场上鱼的一个重要来源，并且工业用渔业是主要

的经济活动。对于礁石的环境破坏和风向、水流和

鱼群的变化也有报道。

由于海啸而产生的惊人的物理伤害也是受影响

地区物理防范较差的一个后果。建成环境无法抵抗

海啸的力量，导致受害者没有保护措施—没有

住房、安全的饮用水、通信并获得帮助。例如，

在印度尼西亚，海啸严重损坏了原本就落后的基础

设施，并加剧了人员伤亡，阻碍了救灾和恢复。在

海啸发生前，有67%的道路是已损坏的，在海啸之

后则增加到了72%。在泰国的基础设施损坏包括码

头、桥梁、涵洞、道路、堤坝以及公用设施，总额

达2600万美元以上。在印度、印度尼西亚、斯里兰

卡和马尔代夫的全部住宅损失总计超过58万栋房屋

（严重损坏或彻底摧毁）。

制度上的准备不足进一步加重了海啸在某些环

境下造成的损失。尽管对海啸进行了界定，但早期

预警信息不是未能到达处境危险的社区，就是传播

得过晚。例如，由于海啸在袭击了印度尼西亚之后

又用了两个小时才登陆印度，因此印度的许多生命

本来可以获救；但是没有有效的通信网络或组织结

构来向海岸边的人们传送警报。在某些地方，如泰

米尔纳德邦（Tamil Nadu）（印度）的肯亚库玛利

（Kanyakumari）地区，有关官员不在而去过圣诞节

的状况使得这一情况变得更糟糕。

应对海啸造成的巨大破坏，全世界正在努力实

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重建，涉及124个国际非政府

组织和430个地方非政府组织，以及捐助者和联合国

机构。世界各地的海啸援助达到了135亿美元以上。

国际社会因提供前所未有的用以帮助海啸救灾和修

复的援助而获得赞扬。然而，也由于缺乏协调、与

供给导向无关或不必要的活动和投入、对客户受害

者具有竞争性的“出价”以及对社会需求了解不足

而受到了批评。在很多案例中，当地民众从未被问

到关于他们需要发放什么资源以及如何使用，结果

就是关于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和战略的误解接踵而

来。

幸运的是，来自政府、私营部门和非政府组织

的国际机构和国家机构正对这些批评作出回应，

包括那些因协调失败而产生的批评。国际援助跟

踪系统的开发是试图精简和改进国际援助中责任

制度的一种方法。在泰国，泰国国际发展合作署

（ the Thail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gency）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支持下已经实施了

发展援助数据库。这一政府所有的技术援助项目的

信息交换旨在通过保持更新技术援助项目的信息从

而援助长期的恢复。通过提高信息的可用性和统一

性，发展援助数据库为以下工作提供了契机：鉴别

未满足的需求和过剩信息、做出关于优先发展事项

的明智决定，以及协调不同层级的行动者。

海啸说明了印度洋周围人类住区的严重脆弱

性。这场灾难不是一场反常的灾难，而是由于失败

的灾后恢复所导致的结果，具体而言是指，薄弱的

人类保障、物质和制度上的准备，以及这些弱点之

间的相互影响。随着海啸后恢复进程的继续开展，

努力的目标越来越集中于更好地原地重建，并且有

了成功的迹象。

日本神户的灾害反应与适应
Disaster response and adaptation in Kobe, 

Japan

神户，一座约有150万人的城市，位于日本西

部的阪神（Hanshin）地区，占全国国民生产总值

（GNP）的10%左右。1995年1月17日早上5:46，淡路

岛（Awaji Island）的北端发生了一场里氏7.2级的地

震，严重破坏了远达70公里范围内的建筑物。在这

一区域内大部分是神户大都市区。

这场灾难造成了6300人死亡，15万栋建筑被

毁，30万人无家可归，并且造成2000亿美元的直

接经济损失，使之成为有记录的代价最高的地震之

一。因中断的商业和工业在神户及其延伸到东南亚

的经济腹地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被认为大大超过直

接损失。城市生命线遭到严重毁坏，使这一情况进

一步恶化。运输、燃气以及水的供给都被迫中断，

神户的电力和通信系统也受到严重破坏。

尽管地震本身非常可怕，但引发的灾难却是一

系列危险因素的组合。地质条件加剧了损失—由

于该市的土壤柔软且饱含水分，土壤液化导致山体

滑坡，建筑物结构受到破坏。神户还位于大阪湾

（the Osaka Bay）和六甲山（the Rokko Mountains）
之间的狭长地带上。高架公路和铁路的倒塌切断了



320 第六部分：案例研究总结

这条狭窄通道内的所有主要运输线路。

城市的建成环境进一步加剧了地震造成的破

坏。大多数生命线和基础设施是在更为严格的法规

实施之前建成的，因此在地震期间表现不佳。神户

的房屋特别容易受到破坏，因为据估计有60%的房

屋是传统的木质住宅，这种住宅由重瓦屋盖和轻质

框架支撑构成，这种设计只考虑了暴风雨，但不适

合应对地震。因此，住房占到了建筑破坏的95%，

并且占阪神地区受损总价值的50%以上，留下数

十万需要临时住所的居民。像许多古老的城市一

样，中心地区有人口非常密集的狭窄街道—约每

平方公里6000至12000人。此外，神户市的发展模式

是从内陆地区吸引投资和人，而这样则加剧了疏于

维护和坍塌的程度。

在地震前就已在该市的地理空间上显露出来

的社会经济两极分化是增加神户脆弱性的另一个

因素。这种破坏集中在市中心的低收入地区，那里

的居民往往是居住在廉价住房中的老年人、工人

阶层市民或学生。这反映在死亡率上—53%的遇

难者年龄在60岁以上，而二十五六岁的人的死亡

率也相对较高。市中心地区也有外来劳动者和部

落民（buraku）的社区，一种“历史上的贱民阶层

（historically untouchable caste）”。特定邻里和社区的

脆弱性被允许继续得不到政策制定者的解决，并且

可以说是在整个恢复过程中都没有解决。中产阶级

家庭往往生活在市中心以外的地区，那里有更新、

更好质量的住房。

在地震发生后的阶段，日本政府建造了48000个
临时住宅单元来为10万人提供住房。在严重受损的

中心地区，城市的公园和学校被用作临时住所。然

而，大多数住所位于城市外围地区的空置场地或停

车场上，乘坐公共汽车或火车需两小时的路程。优

先权被给予占营地人口数60%的老年人和残疾人，

以及单亲家长。尽管初衷很好，但把老年人和残疾

人安置到城市边远地区的临时住房这一做法却将一

个特别脆弱的群体与他们的家庭和服务分开了。临

时住所在八个月后正式关闭，尽管数千无家可归者

的住房需求仍然没有得到满足。因此，许多人采取

手段临时搭建帐篷或防水布的住所，或者干脆搬离

到其他城市。由于受到政策的限制，很多人不能依

靠保险金来重建家园（同见专栏12.15）。
神户的房屋恢复在大多数情况下交由市场力量

而不是政府计划决定。相反，政府集中精力于大型

基础设施项目。经济压力导致穷人、老年人和承租

人搬离高价值的城市中心地段，把他们的房产出售

给投机商人，而不是借钱重建。那些在城区内确实

尝试修复或重建家园的人们面临艰巨的任务，即

在受物质限制的区域内工作，但同时也要满足新的

建筑法规的要求。政府禁止在重灾区内约一半的范

围进行永久性的重建。在试图进行重建的场所里，

强制要求符合《建筑标准法》（Building Standards 
Act）。新建筑被要求距离道路至少4米宽，并且容积

率为60%或更少。由于地区的密度和狭窄街道，重

建的结构要与以前房子的建筑面积或占地面积相匹

配往往是不可能实现的，同时在某些情况下，由于

一半以上的场地邻近非常狭窄的道路，因此根本不

可能建造任何建筑。

虽然在全市范围内的措施非常积极，但住房重

建项目带来的益处并没有被那些最需要的人获得。

神户市作为一片空地已经在大多数行业实现了恢复：

但是许多地震的受害者还没有恢复过来。许多流离

失所的人再也没有回来。灾难造成的散居通过把那

些最需要的内容从关注视野中排除，从而带来一种

成功的假象。在这样的灾难性事件之后，要进行

全面恢复需要认识到城市已经被分散得超越其边界

线，至少暂时是这样。

从墨西哥城地震中吸取经验教训
Learning from the Mexico City earthquake

1985年9月19日至20日，一系列威力强大的地震

袭击了墨西哥城。第一次地震发生于上午7:19，持

续了近两分钟，并且记录为里氏8.1级。几十个规模

更小但是威力强大的余震继续消耗该市，在第一次

地震的36小时后，最终以一场7.5级的地震告终。即

使是对于这一自然灾害频发的城市中心，1985年的

地震袭击的力度也是前所未有的。随之而来的灾难

导致3050至10000人死亡，14000至50000人受伤，造

成的全部经济损失估计达40亿美元。地震摧毁了数

以千计的现代建筑和古建筑，并损坏了10万多座建

筑。这次破坏使墨西哥城1800万居民中的200万人无

家可归。

地震对墨西哥城的威胁是永久性的。墨西哥是

世界上地震最活跃的国家之一，位于五个构造板块

的交叉点上。位于这些断层正上方的国家的中心，

墨西哥城特别容易受到任何地震运动的伤害，自阿

兹特克（Aztec）时期以来其周边地区已经遭遇了

340次有记录的地震。此外，该市的部分地区还建造

在不稳定的饱和淤泥和黏质土的湖床上，这一做法

需要为每年高达40厘米的持续沉降负责。该市的沉

降危及建筑的结构完整性，并增加了受地震运动攻

击的可能性。这样的地质因素导致了地震风险的增

加和地震影响的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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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系统在1985年的地震中遭受了最为严重的

破坏。在地震前一年，城市规划者估计该市面临着

相当于现有住房储备的30%的住房短缺问题。大量

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低工资、租赁管制政策和

城市建设的高成本，以及其他因素，已经导致了私

营以及公共部门对于住房的开发和维护的不足。这

迫使城市居民过度拥挤在现有住房中，从而降低了

居住环境的安全性。

在地震中受损的房屋中，容纳数百居民的大型

多层公寓建筑和被称为viviendas的较小的公寓建筑

受损最为严重。20世纪50至60年代作为低成本的选

择而兴建的多层政府建筑为墨西哥持续的住房短缺

提供了解决方法。然而，几十年后，过大的结构被

证明最容易受到地震威力的伤害，造成数千居民死

亡，留下另外数千居民无家可归。地震之后的分析

显示，使用不合格的建筑材料和不严格遵守建筑规

范导致了毁灭性的坍塌。受到重创的住房通常是老

旧建筑，并且条件很差，往往缺乏基本的管道设施

和公共卫生服务。一些结构的不良状态可以归因于

“缺席的”房东，这些人长期以来忽视他们的财产，

援引租金管理政策可以发现，里面删去了由房东来

维持或修复建筑的市场激励。

没有一项住宅损失有保险补偿，这迫使政府和

市民必须承担负责资助住房重建的压力。1985年
10月4日，墨西哥政府成立了国家重建委员会（the 
National Reconstruction Commission），开发了四个政

府住房计划。在这四个计划下，总计有94893个住房

单位得到了修复、升级或重建。然而，公众认为政

府的应对更关注城市的中产阶级地区，而不是较为

贫穷的市中心的住宅部分。一些重建政策和已实施

的计划复制了之前就存在的不平等状况，这种不平

等在过去已经造成了城市的脆弱性并使之延续。此

外，所有权与保有权的不明确性和私人业主拒绝在

他们认为毫无价值的房产上进行投资意味着许多受

损的公寓建筑仍然处于失修状态。

非政府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政府在灾害应

对行动中留下的空白。社区组织也开始介入以满足

市民的需求，并独立捐助了超过7000个新住宅单元

（既有重建也有修复）。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团体与政

府项目合作，帮助实现住房目标，但反对那些似乎

对公民利益不利的干预措施。这些组织努力通过政

府资助的住房重建来与不断强化的社会不平等现象

作斗争。他们还为在现有住宅社区内进行重建和复

原而不是将居民迁往外围地区而游说。

在地震发生以来的二十年中，墨西哥已经采取

了重大措施来应对与地震和其他危险相关的风险。

这些中的很多都涉及改进地震监测技术、提高结构

抗震性能的计划以及市民准备计划。在1985年重建

过程中积极的社区参与的激发下，政府已经增加了

在公共讨论和决策制定中加入民众意见的机制。

此外，墨西哥已经建立了监测和预警系统来检测地

震、火山爆发和热带风暴，如1991年的“地震预警

系统”（the 1991 Seismic Alert System，SAS）。国际

社会也已将注意力放在墨西哥城的灾害风险上。例

如，世界银行参与墨西哥的灾害风险评估并支持降

低风险的努力。

降低墨西哥城的脆弱性是一个持久的挑战。尽

管许多加剧1985年大地震影响的风险因素已经得到

了应对，但新的弱点仍然不断浮现。非正规住区不

遵守建筑法规和法律的迅速蔓延，以及穷人的空间

分异是继续削弱对灾难的抵抗力的一些因素。如果

一次类似强度的地震再次袭击墨西哥城，很有可能

会造成巨大的死亡人数和重大的结构性破坏。尽管

他们具有活力且能够复原，但对于墨西哥城的危害

仍是可想而知的。增强该市的抵抗力的关键是要将

脆弱性理解为一个不断发展且相互依赖、必须不断

重新评估的过程，并同时在多个层次上降低多重灾

害风险。

莫桑比克：与洪水共生
Living with floods in Mozambique

洪水已经吞没了地球，23岁的Caroline Mabui-
ango紧紧抱住一根位于洪水上方很高的地方的树

枝，在这里她生下了女儿Rosita，国际媒体对于这

件事的报道展示了在这场从1999年10月到2000年3
月一直在折磨莫桑比克的毁灭性的洪水中的人性。

Caroline是在一棵Mafurra树上寻求庇护长达三天的

15个人中的一个，她是幸存者之一。其他的人，比

如她的祖母，由于无法承受猛烈的大雨，已被无情

的洪水冲走了。虽然洪水在莫桑比克并不是一种新

现象，被称为“2000年大洪水”的灾难是这个国家

50年来经历的最严重的灾难。据莫桑比克政府核

算，这场洪水造成了至少700人死亡，65万人流离失

所，并使100万人迫切需要营养及/或药物援助。总

的来说，洪水通过毁坏土地、财产并打乱生活，影

响了450万人，约占莫桑比克总人口数的四分之一。

此外，洪水对莫桑比克一些规模较小但处于发展中

的城市中心—所有相关死亡中70%以上所在的区

域，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

作为一个以农村为主、拥有几个中小型城市和

城郊中心的国家，莫桑比克的经验强调城市安全与

更广泛的国家范围甚至区域范围的防灾策略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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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相互联系。尽管2000年的洪水主要削弱了莫桑

比克的农村地区，但还是给国家的城市中心造成了

影响深远的后果。洪水破坏了莫桑比克66%以上的

农作物、14万公顷的耕地和牧场、农业设备以及灌

溉系统，并导致几十万牲畜死亡或严重受伤从而使

食物供应骤减、进而抬高了物价，并使所有的城市

地区，即使是那些没有受到洪水的地区遭受饥饿。

同时，由于破坏了国家的交通运输设施，洪水阻碍

了从邻近国家向城市地区运送食物。洪水还引发了

莫桑比克城市中心的生命、生活、经济财产和物理

基础设施的重大直接损失（同见专栏7.2）。
复杂的风险因素将莫桑比克暴露在洪水的威胁

下。该国的许多河流、广阔的河流流域和堤坝导致

了该国对于洪水的物理上的脆弱性。莫桑比克领土

的50%以上位于国际性的河流流域，因此，物质危

险本质上是区域性的，不能由该国独自处理。在莫

桑比克城市内部和周边地区不佳的土地利用实践加

剧了洪水造成损害的严重性。过度砍伐森林已经被

确认为是放大2000年洪水影响的一个关键性的作用

因素。对土地利用规划的忽视导致在灾害频发地点

进行建筑建设。居住在非正规住区的城市贫困居民

特别容易遭受洪水的影响。要认识莫桑比克对于洪

水的脆弱性，还应该注意到如下背景：人类发展水

平的极度低下、灾后重建以及在长期冲突中积累的

巨额债务，以及随后的结构调整行动的实施。

尽管资源非常少，但莫桑比克已经证明了其在

减轻未来灾害方面进行投资的意愿，并且正与国际

社会一起，对从2000年大洪水中吸取的经验教训作

出反应。洪水后的干预措施既有结构上的，也有制

度上的。自2000年大洪水以来，额外的堤坝已经

建成，如Incomati河上的Moamba、Limpopo河上的

Mapai以及Zambezi河上的Mepanda Uncua。许多水

文观测站已经升级，并使水文学的网站现代化，

使相关行动者之间更多的数据收集和共享成为可

能。在制度上，政府部门如国家灾害管理机构（the 
National Disaster Management Institution）和灾害管

理协调委员会（the Coordination Council for Disaster 
Management）已经扩大，并各自加大授权力度提供

紧急应对和实施政策。行政边界的去除和日益加强

的透明度预计将帮助避免错误的传达，并使重要信

息能够迅速在相关部门之间实现共享。

2006年，政府公布了在减少灾害风险的努力中

的重大进展。最值得注意的是2000年大洪水后一年

的水灾经验。莫桑比克在2000年底和2001年初又一

次面临了长期的强降雨，导致了主要省份在2001年2
月和3月经历了严重的水灾。这次洪水影响了50万人

并使22.3万人流离失所。在洪水开始之前，基本的

政府机构接受了训练，并为2001年的雨季做准备，

在2000年12月向洪水频发地区运送了5100吨食物。

尽管这次洪水本身没有2000年大洪水那么严重，但

国家层面的行动者，包括政府部门、国际捐助者和

机构，以及民间社会组织已经把从2000年的灾难中

吸取的经验教训整合到他们的灾难系统和应急计划

中去。国际社会也迅速做出反应来呼吁救援，在

2001年年中之前提供了该国所请求援助的93%。

印度孟买面对季风性洪水的脆弱性
Vulnerability to monsoon flooding in Mumbai, 

India

2005年7月26日，孟买质量下降的基础设施中

根深蒂固的脆弱性、政府减灾战略薄弱的规划和实

施，以及巨大的社会经济不平等现象在灾难性的季

风性降雨和洪水面前隐约显露出来。作为印度有记

录的最严重的降雨，孟买仅在一天内就遭受了市中

心区2.89英寸降雨量和周边近郊区37.2英寸降雨量的

袭击。

遍布孟买的古老且维护失灵的排水系统加剧了

城市洪水的风险。城市的中心有一套100年以上、

管道有裂缝、经常渗漏到饮用水管道中去的排水

系统。在季风季节，当降雨提高了海平面，这些管

道就会被水淹没，并与街道下水道中的水混合在一

起，导致街道每年都被迫关闭。由于为增长的人口

创造住房的压力和房地产的高利润的刺激，近郊区

域的发展一直没有伴随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遍布

整个区域的开放下水道，经常被垃圾堵塞，并由于

道路的扩张和建设而关闭。这一区域是新的政府发

展以及该市居住在Mithi河岸的贫民窟居民中最大部

分的所在地。实际上，Mithi河堤岸的70%是被非正

规住区占用的。

孟买上升的洪水风险也与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

直接或间接相关。该市及其周边近郊区域的人口增

长了38%，从1991年的约1242.06万人到2005年底的

约2000万人。仅仅是孟买就每天吸收350个家庭。随

着城市人口的不断扩张，对于国家和市政府来说为

增长的人口提供住房和服务变得更加困难。因此，

孟买1200万人的一半以上居住在非正规住区或贫民

窟中。

由于不充分的土地法规和政策，大多数孟买的

贫民窟位于强降雨和涨潮期间最容易发生洪水的地

区。因此，贫民窟的居民们经历了自然灾害的冲

击。贫民窟对于重要流域的侵蚀进一步限制了城市

确保在强降雨之前和之后进行有效排水的能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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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雨和停滞雨水的巨大累积不可避免地溢出到城市

中相对干燥的地区。如果不解决孟买的贫民窟中长

期的排水和公共卫生问题，整个城市在季风季节期

间将暴露在毁灭性的洪水面前。

孟买实际上有一个“灾难管理计划”（Disaster 
Management Plan，DMP），由马哈拉施特拉邦政

府 救 援 和 康 复 部 门（the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Division of the Government of Maharashtra） 筹 备，

在2005年7月洪水之前就已到位。孟买的该计划通过

风险评估和漏洞分析，认识到洪水是城市的主要风

险，并确认了易受攻击的地点和社区。然而，研究

指出，该计划从未以一种能够预防2005年洪水的方

式制定。自计划发展以来过去的十年中，没有采取

行动来缓解该计划所确认的确定的风险和长期存在

的问题。政府没有制定和实施修复并保养工作中的

排水系统的计划、为解决城市的人口过剩而为居住

在洪水频发地区的贫民窟居民提供新的住房选择以

及合理的土地政策。

洪水之后，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管理对危机的

救援工作。委员会部署了陆军、空军和海军人员进

行搜救行动，实际上主要依赖于非政府组织和社区

基层组织的帮助。救援工作包括清除10万吨垃圾和

15321头牛的尸体，除此之外还有粮食的供应、为安

全的饮用水提供消毒氯片以及口服补液。政府发布

公共卫生公告，并派出133支医疗队，以阻止传染病

的传播，如霍乱和肠胃炎。做出承诺为近842185名
贫困人员中的每一位提供22美元的援助。此外，洪

水发生一周之后，成立了Mithi河管理局（the Mithi 
River Authority）来解决与该河及其周边区域相关的

风险。该机构职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拆除侵蚀

到河道上的贫民窟并改善地区的排水系统。然而，

政府发起的这些反应都没有提倡市民、非政府的城

市规划工程师和专业人士的积极参与。

作为一个特大城市，孟买的大规模物理地域、

增长的人口和复杂的社会因素使得灾难管理计划的

发展和实施具有固有的困难。城市的规模和动态性

增加了灾害风险的责任。现有的物理性危险和相关

联的社会条件加剧了孟买面对洪水时的脆弱性。

荷兰的防洪经验
The Dutch experience in flood management

自该地区最早的居住区建立以来，荷兰人民一

直都在与地势低洼的城市和城镇始终存在的洪水威

胁作斗争。荷兰土地面积的一半以上在海平面以

下，并且在西南部存在三大河流的沼泽三角洲：莱

茵河、默兹河和斯凯尔特河。尽管这种地理条件提

供了肥沃的土壤和通往海洋和航道的便利通道，但

这些地区仍然经常遭受河水泛滥和大海潮起潮落的

危险。

有创造性的革新和适应新的水管理技术使荷兰

成功地降低了风险，尽管由周边水域造成的自然灾

害频发。为了保护他们自己免受洪水风险，荷兰

人已经建立了一套由堤坝和排水装置构成的复杂系

统。最早的洪水管理形式诞生于12世纪，荷兰人对

被水淹没土地进行填海或排水和高架。尽管荷兰大

多数重要住区和基础设施对洪水的脆弱性使得洪水

管理至关重要，但直到国家水利局—公共工程及

水管理总司（the Rijkswaterstaat），在18世纪末期

成立，洪水管理才由一个结构化的政府机构来进行

管理。在此之前，建设堤坝和水道的任务大部分留

给了个别的村庄和社区。地方上的填海努力，至少

到16世纪，还是由简单的技术组成，如建设住宅丘

（更高的地面）和基本的堤坝以及人工管理洪水流

动的围垦系统。然而，随着洪水管理和土地开垦的

努力逐渐适应了增长的运输和农业需求，主要受到

试验和错误的驱动，技术上的革新仍然在这段时间

发生。

到20世纪30年代晚期和20世纪40年代早期，

一项持续的研究判断下一次重大风暴潮的强度，并

证实该国最严重的脆弱性。预测显示，当时在合适

的位置的屏障并不充分，并且需要更强的保护。

这些警告并没有引起注意。尽管几十年前就发生过

1916年的灾难性的洪水，但政府和更多公众的注

意力却集中在重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摧毁的堤坝

上。1953年2月1日，北海的一场伴随着异常高的

大潮的强风暴导致了对保护国家西南部的堤坝的破

坏。由此产生的洪水造成1835人死亡。近20万公顷

土地（535575英亩）被洪水淹没，26000栋住宅和

300个农场被摧毁。损失总额达该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的约5%，这是对二战后国家恢复的一个毁

灭性的打击。

1953年的洪水是有史以来袭击荷兰的最严重的

灾难之一，是风暴异常强烈和不能预先设想并作出

准备同时作用的结果。这场风暴的强度和严重程度

是500年一遇的。荷兰的基础设施建设完全没有预

料到如此猛烈的一场风暴。政府当时认为危险太过

轻微以至于不能证明需要花费巨大代价来加强当时

现存的堤坝。一旦风暴潮到达荷兰，复杂的堤坝和

水泵系统就会坍塌。随着洪水如瀑布般落在堤坝的

顶部，全部村庄都被淹没。总体来说，有80处缺口

被记录下来，其中的一些有180米宽。随后发现长达

数公里的堤坝需要进行认真的修补或更换。正如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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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政府未能想到这样一场强大到足以击溃堤坝的风

暴，荷兰人民也是这样，他们对荷兰水道权威和堤

坝的绝对信任导致对洪灾的准备水平不足，以及在

洪灾前或洪灾期间未能就危险而进行沟通。

洪灾发生后不久，成立了三角洲委员会（the 
Delta Commission）来确定行动方针。政府在1957
年通过了该委员会提出的《三角洲法案》（the Delta 
Act），该法案提出了缩短海岸线，要求建设一系列

一级和二级堤坝来加强对洪水的防御。“三角洲项

目”（the Delta Project）是第一个旨在解决该国脆弱

性的综合方案。该项目在范围和技术上的远见使其

被称为以往任何一个国家所实现的最伟大的工程壮

举。该项目有两项主要的技术成就。第一项是东斯

凯尔特河大坝（the Eastern Scheldt Dam），是该国评

价最高的水管理结构之一。堤坝的建设遭遇了公众

对负面生态影响的抗议；但这些问题因同意围绕项

目进程参与对话协商而得以解决。第二项主要的技

术成就是马斯兰特防潮堤（the Maeslant Barrier）。
正如东斯凯尔特河大坝一样，马斯兰特防潮堤是一

个技术上的突破性进展，能够在风暴期间减轻水

灾，而又不妨碍鹿特丹与北海的商业贸易联系。

不同于“三角洲项目”（the Delta Project）中通

过人造屏障来控制水域的做法，20世纪90年代末实

施了新的政策，旨在优先降低风险，而不是像过去

那样企图控制和驯服河流。多年以来，由于河流屏

障的削弱和城市化在邻近地区带来的变化，风险和

脆弱性有所增加。荷兰政府也认识到在保护他们自

己的城市和利益方面与上游国家进行合作是非常必

要的。

首先，荷兰案例显示出一种制度学习的持续过

程。1953年的洪水来自于海上的风暴，但后来在20
世纪90年代末发生的洪水则是内陆地区河流水位上

升的结果。荷兰水管理的历史反映出一个现实，即

荷兰城市的安全取决于内陆地区生态过程的管理

（同见专栏8.10）。

美国新奥尔良为应对卡特里娜飓风实施
国家应急计划
Implementing a national response plan for 

Hurricane Katrina in New Orleans,US

2005年8月29日，卡特里娜飓风摧毁了新奥尔良

和美国墨西哥湾沿岸的大部分地方。飓风在墨西哥

湾疯狂肆虐，持续最大风速高达每小时195公里，并

形成半径达48公里的暴风眼。尽管风暴在登录之前

失去了冲力，但一场三类风暴仍然淹没了新奥尔良

及其大片周边地区。在五个小时的登陆期间，新奥

尔良堤坝系统的若干部分被破坏，80%的城市被洪

水淹没。未能在卡特里娜登陆之前离开城市的居民

或被困在他们的住宅、临时住所，或死亡。卡特里

娜在墨西哥湾地区造成的死亡人数估计近1100人，

全国各地有数十万人流离失所。

在飓风来临前的九个月，2004年12月，美国国土

安全部（the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DHS）
编写了《国家应急计划》（the National Response Plan，
NRP），概述了地方、州和联邦政府之间的灾害应对

协调系统。该计划定义了在紧急事件中每个关键参与

者的角色和职责。然而，正如在卡特里娜事件中看到

的那样，在应急准备和协调上存在重大失误。

卡特里娜飓风之后的调查已经清楚地说明了在

实施《国家应急计划》过程中的不足，主要是在联

邦（而不是州和地方）层面。两党选举委员会（the 
Select Bipartisan Committee） 针对卡特里娜飓风的

准备和应对进行了调查，并从中发现，联邦政府

未能认识到卡特里娜潜在影响的重大程度、预测未

来的需求、充分吸引总统的注意力，以及用一种积

极并及时的方式做出应对。将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

（the 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dministration，
FEMA）合并到美国国土安全部中的做法，以及《国

家应急计划》中提出的协调方案创造了一个额外的

官僚阶层，这个阶层进一步隔离了总统与FEMA的

直接接触，并因此导致个体直接参与灾害管理。因

此，关键的决策成为美国国土安全部秘书的责任，

而不是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的署长。以下是两党委

员会提到的美国国土安全部实施得过晚或根本没有

实施的一些关键行动：

	  指定全国重要事件 （incident of national signifi-
cance，INS）。按照《国家应急计划》的详细说

明，全国重要事件是一种即将发生的事件，由

于其潜在的重大程度，需要在三个层级的政府

之间进行协调，以动员并实施能使影响最小化

并有助于拯救生命的有效应对。由于卡特里娜

飓风在登陆的50多个小时前就从气象学角度有

很详细的记录，并且一场三类风暴在墨西哥湾

地区的影响也广为人知，它本应被视为一次全

国重要事件。如果确认这场灾难，本可以在飓

风登陆前至少两天就实施一个组织得更好的应

急预案。

	  召集跨机构事件管理团体（the Interagency 
Incident Management Group，IIMG） 的 权

力。每当宣布一个全国意义事件，该团体作

为一个联邦级别的多机构团体就会召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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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跨机构事件管理团体作为国土安全部

部长的一个顾问团体，同时将信息提供给白

宫。管理团体的作用除了作为为国土安全部

部长和白宫提供指导的重要战略合作伙伴以

外，还要向联邦政府的行政部门提供关于灾

害的协调和管理的信息。但是该团体直到星

期二傍晚飓风登陆之后才召开会议，很明显

已经来不及协调让联邦做出反应。

	  联邦官员负责人的指定。美国国土安全部并没

有为卡特里娜飓风指派联邦官员负责人。这位

联邦官员在全国重要事件的发展中是美国国土

安全部在地方的核心人物。该官员的职责除了

所有的联邦支持/响应，还包括协调并帮助国土

安全部部长在现场的所有管理职责。此外，还

要求该官员提供对于现场不断变化的事件的实

时了解，以便联邦政府能够更好地监测局势。

如果之前有一位联邦官员负责人在位，那么这

位负责人本来能够使美国国土安全部和其他合

作伙伴在联邦层面了解迅速变化的局势。

	  “国家应急计划”（the National Response Plan）
中“灾 难 性 事 件 附 件”（Catastrophic Incident 
Annex）的实施。起到将联邦反应从被动响应转

变为主动应对的作用的附件并没有得以实施。

如果美国国土安全部之前实施了该附件，对卡

特里娜飓风的应对就会非常不一样。两党委员

会（the Bipartisan Committee）进一步表示，政

府宁愿以一种并不适于重大程度如卡特里娜的

灾害的被动方式进行应对。

应对卡特里娜飓风实施《国家应急计划》的经

验清楚地说明了在联邦治理系统中协调多个层级减

少灾害风险行动的挑战。在国家灾害管理系统充满

多层次的职责和官僚体制的情况下，准备和应对的

努力有遭到阻碍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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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附录包括25个表，覆盖人口、家庭、住

房、住房基础设施以及经济和社会指标等广泛的

统计数据类别。考虑到2007年全球报告的主题，该

统计附录尽可能突出安全和保障问题。该附录分为

三个部分，分别介绍了区域、国家和城市层面的数

据。表A.1至A.5介绍了依据经济、发展成就以及地

理分布等标准进行分组的区域层面数据。表B.1至
B.13包含国家层面的数据，表C.1至C.7专注于城市

层面的数据。数据已根据来自各国家统计局和联合

国的各种国际资源进行编译。

符号说明
EXPLANATION OF SYMBOLS

在统计附录中使用了下列符号展示数据：

不适用的类别..
无法获得数据…

零级—

国家分组与数据统计
COUNTRY GROUPINGS AND STATISTICAL 

AGGREGATES

世界主要分组
World major groupings

较发达地区：欧洲和北美洲的所有国家和地

区，以及澳大利亚、日本和新西兰。

欠发达地区：非洲、拉丁美洲、亚洲（除日本

外）以及大洋洲（除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外）的所有

国家和地区。

最不发达国家（LDCs）：联合国目前将50个国

家指定为LDC：阿富汗、安哥拉、孟加拉国、贝宁、

不丹、布基纳法索、布隆迪、柬埔寨、佛得角、中非

共和国、乍得、科摩罗、刚果民主共和国、吉布提、

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冈比亚、几

内亚、几内亚比绍、海地、基里巴斯共和国、老挝人

民民主共和国、莱索托、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马

拉维、马尔代夫、马里、毛里塔尼亚、莫桑比克、缅

甸、尼泊尔、尼日尔、卢旺达、萨摩亚、圣多美和普

林西比、塞内加尔、塞拉利昂、所罗门群岛、索马

里、苏丹、东帝汶、多哥、图瓦卢、乌干达、坦桑尼

亚联合共和国、瓦努阿图、也门、赞比亚。

内陆发展中国家（LLDCs）：阿富汗、亚美尼

亚、阿塞拜疆、不丹、玻利维亚、博茨瓦纳、布基纳

法索、布隆迪、中非共和国、乍得、埃塞俄比亚、哈

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莱

索托、马拉维、马里、蒙古、尼泊尔、尼日尔、巴拉

圭、摩尔多瓦共和国、卢旺达、斯威士兰、塔吉克斯

坦、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土库曼斯坦、乌干

达、乌兹别克斯坦、赞比亚、津巴布韦。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SIDS）：1安提瓜和巴布达、

巴哈马、巴巴多斯、伯利兹、佛得角、科摩罗、古

巴、多米尼克、多米尼加共和国、斐济、格林纳达、

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牙买加、基里巴斯共和

国、马尔代夫、马绍尔群岛、毛里求斯、密克罗尼西

亚联邦、瑙鲁、帕劳、巴布亚新几内亚、圣基茨和尼

维斯、圣卢西亚、萨摩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舌

尔、新加坡、所罗门群岛、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苏里南、东帝汶、汤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图瓦

卢、瓦努阿图、美属萨摩亚、安圭拉、阿鲁巴、英属

维尔京群岛、库克群岛、法属波利尼西亚、关岛、蒙

特塞拉特岛、荷属安的列斯、新喀里多尼亚、纽埃、

波多黎各、美属维尔京群岛。

�

技术注释
TECHNICAL 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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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联合国区域分组2

United Nations Regional Groups 

非洲国家：阿尔及利亚、安哥拉、贝宁、博茨

瓦纳、布基纳法索、布隆迪、喀麦隆、佛得角、中

非共和国、吉布提、埃及、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

亚、埃塞俄比亚、加蓬、冈比亚、加纳、几内亚、

几内亚比绍、肯尼亚、莱索托、利比里亚、阿拉伯

利比亚民众国、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里、毛

里塔尼亚、毛里求斯、摩洛哥、莫桑比克、纳米比

亚、尼日尔、尼日利亚、卢旺达、圣多美和普林西

比、塞内加尔、塞舌尔、塞拉利昂、索马里、南

非、苏丹、斯威士兰、多哥、突尼斯、乌干达、坦

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赞比亚、津巴布韦。

亚洲国家：阿富汗、巴林、孟加拉国、不丹、

文莱达鲁萨兰国、柬埔寨、中国、塞浦路斯、朝鲜

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斐济、印度、印度尼西亚、

伊朗、伊拉克、日本、约旦、哈萨克斯坦、科威

特、吉尔吉斯斯坦、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黎巴

嫩、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绍尔群岛、密克罗尼

西亚联邦、蒙古、缅甸、瑙鲁、尼泊尔、阿曼、巴

基斯坦、帕劳、巴布亚新几内亚、菲律宾、卡塔

尔、韩国、萨摩亚、沙特阿拉伯、新加坡、所罗门

群岛、斯里兰卡、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塔吉克斯

坦、泰国、汤加、土库曼斯坦、图瓦卢、阿拉伯联

合酋长国、乌兹别克斯坦、瓦努阿图、越南、也门。

东欧国家：阿尔巴尼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

白俄罗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克罗

地亚、捷克共和国、格鲁吉亚、匈牙利、拉脱维亚、

立陶宛、波兰、摩尔多瓦共和国、罗马尼亚、俄罗斯

联邦、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斯洛伐克、斯洛文尼

亚、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乌克兰。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

廷、巴哈马、巴巴多斯、伯利兹、玻利维亚、巴西、

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古巴、多米尼克、

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格林纳达、

危地马拉、圭亚那、海地、洪都拉斯、牙买加、墨西

哥、尼加拉瓜、巴拿马、巴拉圭、秘鲁、圣基茨和尼

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苏里南、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乌拉圭、委内瑞拉。

西欧和其他国家：安道尔、澳大利亚、奥地

利、比利时、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德国、

希腊、冰岛、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列支敦士

登、卢森堡、马耳他、摩纳哥、荷兰、新西兰、挪

威、葡萄牙、圣马力诺、西班牙、瑞典、瑞士、土

耳其、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按人类发展水平的国家（地区）分组3

Countries in the Human Development aggregates

高人类发展水平（人类发展指数0.800及以上）：4 

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巴哈马、巴林、巴巴

多斯、比利时、文莱达鲁萨兰国、保加利亚、加拿

大、智利、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哥斯达黎加、克

罗地亚、古巴、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爱

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冰

岛、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日本、科威特、拉

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马耳他、墨西哥、荷

兰、新西兰、挪威、巴拿马、波兰、葡萄牙、卡塔

尔、韩国、圣基茨和尼维斯、塞舌尔、新加坡、斯

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瑞士、汤

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大不

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乌拉圭。

中等人类发展水平（人类发展指数0.500-0.799）：5 
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安提瓜和巴布达、亚美

尼亚、阿塞拜疆、孟加拉国、白俄罗斯、伯利兹、

不丹、玻利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博茨瓦

纳、巴西、柬埔寨、佛得角、中国、哥伦比亚、科

摩罗、刚果、多米尼克、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

尔、埃及、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斐济、加蓬、

格鲁吉亚、加纳、格林纳达、危地马拉、圭亚那、

洪都拉斯、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

国）、牙买加、约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黎巴嫩、阿拉伯利比亚民众

国、马来西亚、马尔代夫、毛里求斯、蒙古、摩洛

哥、缅甸、纳米比亚、尼泊尔、尼加拉瓜、巴勒斯

坦领土、阿曼、巴基斯坦、巴布亚新几内亚、巴拉

圭、秘鲁、菲律宾、摩尔多瓦共和国、罗马尼亚、

俄罗斯联邦、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萨摩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沙特阿拉伯、所罗门

群岛、南非、斯里兰卡、苏丹、苏里南、阿拉伯叙

利亚共和国、塔吉克斯坦、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

和国、泰国、东帝汶、多哥、突尼斯、土耳其、土

库曼斯坦、乌干达、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瓦努

阿图、委内瑞拉、越南、津巴布韦。

低人类发展水平（人类发展指数0.500及以下）：6 
安哥拉、贝宁、布基纳法索、布隆迪、喀麦隆、中

非共和国、乍得、科特迪瓦、刚果民主共和国、吉

布提、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冈比亚、几内

亚、几内亚比绍、海地、莱索托、肯尼亚、马达加

斯加、马拉维、马里、毛里塔尼亚、莫桑比克、尼

日尔、尼日利亚、卢旺达、塞内加尔、塞拉利昂、

斯威士兰、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也门、赞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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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收入水平的国家（地区）分组7

Countries in the income aggregates

世界银行对所有成员经济体以及人口规模超过

30000人的其他经济体进行分类。在2006年世界发展

报告中，根据2004年人均国民收入，并采用世界银

行阿特拉斯法计算，这些经济体被划分为不同的收

入群体。这些群体是：

高收入：安道尔、阿鲁巴、澳大利亚、奥地

利、巴哈马、巴林、比利时、百慕大、文莱达鲁萨

兰国、加拿大、开曼群岛、海峡群岛、塞浦路斯、

丹麦、法罗群岛、芬兰、法国、法属玻利尼西亚、

德国、希腊、格陵兰、关岛、中国香港特别行政

区、冰岛、爱尔兰、马恩岛、以色列、意大利、日

本、科威特、列支敦士登、卢森堡、中国澳门特别

行政区、马耳他、摩纳哥、荷兰、荷属安的列斯、

新喀里多尼亚、新西兰、挪威、葡萄牙、波多黎

各、卡塔尔、韩国、圣马力诺、沙特阿拉伯、新加

坡、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瑞士、阿拉伯联

合酋长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

合众国、美属维尔京群岛。

中等偏上收入：美属萨摩亚、安提瓜和巴布

达、阿根廷、巴巴多斯、伯利兹、博茨瓦纳、智

利、哥斯达黎加、克罗地亚、捷克共和国、多米尼

克、爱沙尼亚、赤道几内亚、加蓬、格林纳达、匈

牙利、拉脱维亚、黎巴嫩、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立陶宛、马来西亚、毛里求斯、墨西哥、北马里亚

纳群岛、阿曼、帕劳、巴拿马、波兰、俄罗斯联

邦、塞舌尔、南非、斯洛文尼亚、圣基茨和尼维

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特立尼达

和多巴哥、土耳其、乌拉圭、委内瑞拉。

中等偏下收入：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

安哥拉、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玻利

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巴西、保加利亚、

佛得角、中国、哥伦比亚、吉布提、多米尼加共和

国、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斐济、格鲁吉

亚、危地马拉、圭亚那、洪都拉斯、伊拉克、伊

朗（伊斯兰共和国）、牙买加、约旦、印度尼西亚、

哈萨克斯坦、基里巴斯共和国、马尔代夫、马绍尔

群岛、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摩洛哥、纳米比亚、巴

勒斯坦领土、巴拉圭、秘鲁、菲律宾、罗马尼亚、

萨摩亚、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斯里兰卡、苏里

南、斯威士兰、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前南斯拉夫

的马其顿共和国、泰国、汤加、突尼斯、土库曼斯

坦、乌克兰、瓦努阿图。

低收入：阿富汗、孟加拉国、贝宁、不丹、布

基纳法索、布隆迪、柬埔寨、喀麦隆、中非共和

国、乍得、科摩罗、刚果、科特迪瓦、朝鲜民主主

义人民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厄立特里亚、埃

塞俄比亚、冈比亚、加纳、几内亚、几内亚比绍、

海地、印度、肯尼亚、吉尔吉斯斯坦、老挝人民民

主共和国、利比里亚、莱索托、马达加斯加、马拉

维、马里、毛里塔尼亚、蒙古、莫桑比克、缅甸、

尼泊尔、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巴基斯

坦、巴布亚新几内亚、摩尔多瓦共和国、卢旺达、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内加尔、塞拉利昂、所罗门

群岛、索马里、苏丹、塔吉克斯坦、东帝汶、多

哥、乌干达、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乌兹别克斯

坦、越南、也门、赞比亚、津巴布韦。

次区域分组
Sub-regional aggregates

 非洲
Africa

非洲东部：布隆迪、科摩罗、吉布提、厄立特

里亚、埃塞俄比亚、肯尼亚、马达加斯加、马拉

维、毛里求斯、莫桑比克、卢旺达、塞舌尔、索马

里、乌干达、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赞比亚、津巴

布韦。

非洲中部：安哥拉、喀麦隆、中非共和国、乍

得、刚果、刚果民主共和国、赤道几内亚、加蓬、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非洲北部：阿尔及利亚、埃及、阿拉伯利比亚

民众国、摩洛哥、苏丹、突尼斯、西撒哈拉。

非洲南部：博茨瓦纳、莱索托、纳米比亚、南

非、斯威士兰。

非洲西部：贝宁、布基纳法索、佛得角、科特

迪瓦、冈比亚、加纳、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利比

里亚、马里、毛里塔尼亚、尼日尔、尼日利亚、圣

赫勒拿岛、塞内加尔、塞拉利昂、多哥。

 亚洲
Asia

东亚：中国（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澳门

特别行政区单独统计）、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日本、蒙古、韩国。

中南亚：阿富汗、孟加拉国、不丹、印度、伊

朗（伊斯兰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马尔代夫、尼泊尔、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塔吉克

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东南亚：文莱达鲁萨兰国、柬埔寨、东帝汶民

主共和国、印度尼西亚、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马

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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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巴林、塞浦路

斯、格鲁吉亚、伊拉克、以色列、约旦、科威特、

黎巴嫩、巴勒斯坦领土、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

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土耳其、阿拉伯联合酋

长国、也门。

 欧洲
Europe

东欧：白俄罗斯、保加利亚、捷克共和国、匈

牙利、波兰、摩尔多瓦共和国、罗马尼亚、俄罗斯

联邦、斯洛伐克、乌克兰。

北欧：海峡群岛、丹麦、爱沙尼亚、法罗群

岛、芬兰、冰岛、爱尔兰、马恩岛、拉脱维亚、立

陶宛、挪威、瑞典、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南欧：阿尔巴尼亚、安道尔、波斯尼亚和黑塞

哥维那、克罗地亚、直布罗陀、希腊、梵蒂冈、意

大利、马耳他、葡萄牙、圣马力诺、塞尔维亚和黑

山共和国、斯洛文尼亚、西班牙、前南斯拉夫的马

其顿共和国。

西欧：奥地利、比利时、法国、德国、列支敦

士登、卢森堡、摩纳哥、荷兰、瑞士。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加勒比：安圭拉、安提瓜和巴布达、阿鲁巴、

巴哈马、巴巴多斯、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

古巴、多米尼克、多米尼加共和国、格林纳达、瓜

德罗普岛、海地、牙买加、马提尼克岛、蒙特塞拉

特岛、荷属安的列斯、波多黎各、圣基茨和尼维

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特立尼达

和多巴哥、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美属维尔京群岛。

中美洲：伯利兹、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危

地马拉、洪都拉斯、墨西哥、尼加拉瓜、巴拿马。

南美：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

比亚、厄瓜多尔、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法

属圭亚那、圭亚那、巴拉圭、秘鲁、苏里南、乌拉

圭、委内瑞拉。

 北美洲
Northern America

百慕大、加拿大、格陵兰、圣皮埃尔岛及密克

隆岛、美利坚合众国。

 大洋洲
Oceania

澳大利亚/新西兰：澳大利亚、新西兰。

美拉尼西亚：斐济、新喀里多尼亚、巴布亚新

几内亚、所罗门群岛、瓦努阿图。

密克罗尼西亚：关岛、基里巴斯共和国、马绍

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瑙鲁、北马里亚纳群

岛、帕劳。

波利尼西亚：美属萨摩亚、库克群岛、法属玻

利尼西亚、纽埃、皮特凯恩、萨摩亚、托克劳、汤

加、图瓦卢、瓦利斯和富图纳群岛。

术语与陈述顺序
NOMENCLATURE AND ORDER OF PRESENTATION

表A.1至A.5包括区域、收入和发展总量数据。

表B.1至B.13以及C.1至C.7包括分别在国家及城市层

面的数据。在这些表中，在非洲、亚洲、欧洲、拉

丁美洲、北美洲和大洋洲这些宏观区域内的国家或

地区按照英文字母顺序列出。国家或地区的名称使

用联合国秘书处用作统计时的常用形式。由于空间

有限，会使用简称—例如，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联合王国简称为“英国”。

术语界定
DEFINITION OF TERMS

袭击（Assault）：对另一个人身体的物理攻击，

包括殴打但不包括强暴猥亵。某些刑事法典区分严

重的袭击和单纯的袭击，取决于造成伤害的程度。

汽车盗窃（Automobile theft）：未经车主同意

而移动机动车。

贿赂（Bribery）：索要并/或接受物质或个人利

益，或对其的承诺，与公共职能在一项可能会也可

能不会违反法律的行为中的表现有关，并/或做出承

诺以及给予公职人员物质或个人利益来交换索取的

支持。

入室盗窃（Burglary）：非法进入别人的房屋，

意图犯罪。

控制腐败（Control of corruption）：到公共权

力再次被用于牟取私利的程度，既包括微小形式也

包括宏大形式的腐败，以及精英和私人利益对国家

的“捕获”。

与毒品有关的犯罪（Drug-related crimes）：

故意的行为，包括种植、生产、制造、提取、制

备、提供销售、分销、购买、销售、以任何条件交

货、中介、发货、在运输途中发货、运输、进口、

出口以及拥有国际管制药物。

盗用（Embezzlement）：非法挪用他人财产，

该财产已经被挪用者占有。

卫生保健支出（Expenditure on health）：包括

在卫生保健方面（预防和治疗）的支出、计划生育

活动、营养活动和为卫生保健指定的紧急救援，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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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包括提供水和卫生设施。

诈骗（Fraud）：通过欺诈获得他人财产。

基尼系数（Gini index）：衡量在一个经济体

系内，个人或家庭的收入分配（或在某些情况下的

消费支出）偏离完全平等分配的程度。洛伦兹曲线

标绘了从最贫穷的个人或家庭开始的累积人口数

百分比对应的总收入的累积百分比。基尼系数测量

洛伦兹曲线与一条假设绝对平等的线之间的面积，

以线下最大面积的百分比来表示。因此，基尼系数

为0表示完全平等，而系数为100则意味着绝对的不 
平等。

政府效率（Government effectiveness）：公共

服务的质量、公务员的素质及其在政治压力下的独

立程度、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质量以及政府对这些政

策的承诺的可信度。

人均国民收入（购买力平价）：国民总收入除以

年中人口数并使用购买力平价汇率转换成国际元。

医院病床（Hospital beds）：包括公立医院、私

立医院、综合性医院，以及专科医院和康复中心的

住院病床。大多数情况下，急症护理和慢性病护理

两种床位都包括在内。

家庭（Household）：家庭的概念建立在由人做

出的安排的基础上，一个人或小组为单位，为其自

己提供食物或其他生活必需品。家庭可以分为：

	  单人家庭—即，一个人为他或她自己提供食

物或其他生活必需品，而不与其他任何人结合

来形成多人家庭； 
	  多人家庭—即，两人或更多人为一组，生活

在一起，共同提供食物或其他生活必需品。群

组里的人们可以合伙经营他们的收入，并且可

以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制定共同的预算；他们

可能是有关或无关的人，或者构成有关或无关

的人的组合。家庭的这个概念以“家政”的概

念而著称。这一概念并不假设家庭的数量和住

宅单元的数量相匹配。尽管住宅单元的概念意

味着这是由一个家庭所占用的空间，但它也可

能是由多于一个家庭或一个家庭的一部分所占

用的空间（例如，两个核心家庭由于经济原因

而共享一套住宅单元，或者一夫多妻制社会中

的一个家庭通常占用两套或更多的住宅单元）。

改善饮用水覆盖率（Improved drinking water 

coverage）：一种表示为使用已改善的饮用水源或

取水点（列表如下）的人数百分比的指标。改善饮

用水的技术比那些未经改善的更能提供安全的饮用

水。改善的饮用水源：进入住宅、小区或院子的自

来水；公共水龙头/立管；管井/钻井；保护挖井；保

护泉水；雨水收集。未经改善的饮用水源：未受保

护的挖井；未受保护的泉水；装有小水槽/桶的手推

车；瓶装水8；油罐卡车；地表水（河流、水库、湖

泊、池塘、小溪、运河、灌溉渠）

改 善 卫 生 设 施 覆 盖 率（Improved sanitation 

coverage）：一种表示为使用已改善的卫生设施（列

表如下）的人数百分比的指标。已改善的卫生设施

比未经改善的设施更能防止人们接触人类排泄物。

改善的卫生设施：冲洗或倾倒—对以下设施进

行清洗：下水管道系统、化粪池、坑式厕所；改

善通风的坑式厕所；板坯坑式厕所；堆肥厕所。

未经改善的卫生设施：冲洗或倾倒—对别处进

行冲洗9；没有板坯或露天的坑式厕所；便桶；悬

挂式马桶或悬挂式厕所；没有任何设施或灌木或 
田地。

故意杀人（Intentional homicide）：由另一个

人故意造成一个人死亡，包括杀害婴儿。

土地不平等（Land inequality）：衡量一个经济

体系内土地在个人或家庭之间的分配偏离完全平等

分配的程度。

城市化水平（Level of urbanization）：居住在

被划分为城市地区的人口的百分比。城市和农村聚

落的定义由其所在的国家具体确定，并且在不同的

国家会发生变化（城市的定义通常在本国的最新人

口普查中查到）。

人口平均预期寿命（Life expectancy at birth）：

一个新生婴儿能够生存的年数，假定其出生时的死

亡率在其一生中保持不变。

机动车（Motor vehicles）：包括小汽车、公

共汽车和货车，但不包括两轮挂车。道路是指高速

路、公路、主干路或国道，以及二级公路或区域道

路。高速路是一种专为机动车交通而设计和建造的

道路，将相反方向的交通流分隔开来。

自然灾难（Natural Disaster）：由自然事件所

引发的严重的毁坏，导致人力、物力、经济或环境

的损失，这超出了那些受影响的地区能够处理的能

力范围。

自然危险（Natural Hazard）：在生物圈中发生

的可能构成破坏性事件的自然过程或现象。危险事

件在重大程度、频率、持续时间、面积范围、发作

速度、空间的分散性和时间间隔等方面均有不同。

在表格中，自然危险专指地震、热带气旋、洪水和

干旱。

意外杀人（Non-intentional homicide）：由另

一个人意外造成一个人死亡。包括过失杀人，但不

包括导致有人死亡的交通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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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人数（Persons in housing units）：居住在

住宅单元里的人数。

被告人（Persons prosecuted）：通过由检察官

或负责检控的执法机构发起的正式指控而被起诉的

被指控的罪犯。

警务工作人员（Police staff）：公共机构的警员

或执法人员，其主要职能是预防、侦查和调查犯罪

以及逮捕被指控的罪犯。不排除涉及后勤人员（秘

书、文员等）的数据。

政 治 稳 定 与 无 暴 力（Political stability and 

absence of violence）：对政府将会被违反宪法的手

段或暴力手段动摇或推翻的可能性的认知，包括对

家庭暴力和恐怖主义的看法。

贫困家庭（Poor households）：位于地方确定

的贫困线以下的家庭的百分比。贫困线通常是一条

“绝对的”贫困线，取决于一个家庭的必要收入以支

付所有成员最低营养标准的食物，加上必需的非食

物需求。

人 口 总 量（Population, total）： 针对全球、

区域、国家或地区的年中人口估计。联合国经济和

社会事务部人口司（The Population Divi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通过引入新的数据、新的估计和对关于人

口、出生率、死亡率和国际迁移的数据的最新分

析，从而每两年更新人口估计和预测。来自新的人

口普查和/或人口统计调查的数据被用来验证并更新

旧的人口估计值或人口指标，或者用来得到新的数

据并且验证在预测中所做假设的正确性。人口总量

指的是对每个国家地区和主要领域的总人口数的估

计和预测（中位数变量）。由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

署核算的年增长率指的是在指定期间，每个国家、

主要地区和全球的人口总和的平均年百分比变化。

附件通篇使用的公式如下：r = [(1/t) xln(A2/A1)] x 
100，其中“A1”是任一指定年份的价值，“A2”
是在“A1”年份之后任一指定年份的价值，“t”是

“A1”与“A2”之间的间隔年数；“ln”是自然对数 
函数。

受 冲 突 影 响 的 人 口（Population affected by 

conflict）：指受武装冲突影响的人口在人口总量中

所占百分比。武装冲突（Armed conflict）：指涉及

政府和/或领土的冲突，冲突双方（至少一方是当局

政府）使用武装力量导致至少25人死于与战役相关

的原因。

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Population, urban and 

rural）：对居住在被划分为城市或农村地区的人口

的年中估计和预测（中位数变量）。

贫困定义（Poverty definition）：全国贫困率

（National poverty rate）：生活在全国贫困线以下的

人口百分比。全国估计值建立在来自家庭调查的人

口加权分组估计的基础之上。调查年是收集基础数

据的年份。低于每天1美元的人口和低于每天2美元

的人口（Population below US$1 a day and Population 
below US$2 a day）：按照1993年的国际价格，每

天依靠少于1.08美元和2.15美元生存的人口百分比

（相当于1985年价格的1美元和2美元，购买力平价 
调整）。

艾滋病毒感染率，15-49岁年龄组（Prevalence 

of HIV, 15-49 age group）：感染艾滋病毒的15-49
岁的人口百分比。

检察人员（Prosecution staff）：检察人员—

政府官员，其职责是代表国家发起并维持对被指控

犯有刑事罪行的人的刑事诉讼。在一些国家，检察

官是一个独立机构的成员，在其他国家，检察官是

警方或司法机构的成员。

强奸（Rape）：未经涉及的一方有效同意的 
性交。

难 民、 寻 求 庇 护 者 和 其 他 关 注（Refugees, 

asylum-seekers and other concern）： 数 据 由 政

府提供，基于其自己的定义和收集方法。联合国难

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UNHCR,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关 注 的 全 部 寻

求庇护者、难民和其他人包括以下内容。难民

（Refugees）：依照联合国难民署的条例，根据国际

公约被确认为难民的人；出于人道主义立场被允许

留下并给予临时保护的人。寻求庇护者（Asylum-
seekers）：难民身份的申请仍在收容所程序中悬而未

决的人，或在其他方面登记成为寻求庇护者的人。

寻求庇护者的总数由于缺乏若干国家的数据而被低

估。返回的难民（Returned refugees）：在这一年里

返回其原籍国家的难民。国内流离失所者（IDPs, 
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s）：在其国内流离失所的

人以及联合国难民署通常依据联合国主管机关的特

殊需求而对其扩大保护或援助的人。返回的国内流

离失所者（Returned IDPs）：联合国难民署关注的在

这一年里已经返回其原籍地的国内流离失所者。无

国籍人士（Stateless Person）：不被任何国家视为通

过其国籍法或宪法的国民的人。这一定义主要指的

是法律上的（de jure）无国籍人士，但也包括实际

上的（de facto）无国籍人士，以及难以建立国籍的

人。难民和寻求庇护者从原籍地来说不包括无国籍 
人士。

监管质量（Regulatory quality）：政府制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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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健全的允许并促进私营部门发展的政策和法规

的能力。

道路（Roads）：高速路、公路、主干路或国

道，以及二级公路或区域道路。高速路是一种专为

机动车交通而设计和建造的道路，将相反方向的交

通流分隔开来。总道路网络（Total road network）：

包括一个国家内的高速路、公路和主干路或国道、

二级道路或区域道路，以及所有其他道路。铺面道

路（Paved roads）：表面铺有碎石（macadam）和烃

粘合剂或沥青制剂、铺有混凝土或铺有鹅卵石的道

路，占国内所有道路总长度的百分比。

抢劫（Robbery）：通过武力或以武力威胁克服

抵抗，从而盗窃他人财物。

法治（Rule of law）：政府机构对社会规则，

尤其是合同实施、警察、法院以及犯罪和暴力的可

能性有信心并坚持的程度。

贫民窟居民（Slum dwellers）：居住在具有以

下一项或多项条件的住房中的人：饮用水不足；卫

生设施不足；住房的结构质量/耐久性差；过度拥

挤；权益没有保障。

盗窃（Theft）：未经财物所有者的同意而拿

走财物。盗窃不包括入室行窃、入室抢劫以及机动

车盗窃。某些刑事法典区分严重的袭击和单纯的盗

窃，取决于从其合法所有者处取得的物品和财产的

价值。

用于工作行程的交通运输（Transport used for 

work trips）：由私人汽车、火车、有轨电车或渡

船、公共汽车或小型公共汽车、其他交通工具（摩

托车、自行车和其他非机动车交通模式）承担的工

作行程的百分比。当一些交通模式用于给定的行程

时，主要的交通模式就已经被选中。

出行时间（Travel time）：单向工作行程以

分钟计的平均时间。这是所有交通模式中的一个

平均值。

城市聚集区和首都城市（Urban agglomerations 

and capital cities）：术语“城市聚集区”指的是在

一个连续的地域内人口达到城市密度水平、而不受

行政边界限制的人口。它通常包含城市或城镇的人

口加上位于城市外部但是邻近城市边界的近郊区的

人口。只要有可能，就会使用根据城市聚集区概念

分类的数据。然而，一些国家并不根据城市聚集区

的概念统计数据，反而使用大都市区或城市市区的

概念。如果有可能，这些数据会被调整以符合城市

聚集区的概念。当没有充足的信息可用来实现这样

的调整时，则会使用基于城市市区或大都市区的数

据。网上列出的数据来源表明数据是否被调整以符

合城市聚集区的概念或是否使用了不同的概念。表

C.1包含对于所有75万或以上人口的城市聚集区的已

修订的估计和预测。

城市人口（Urban population）：这是被定义

为每个国家的城市并向联合国报告的地区的年中人

口数。全球城市人口数的估计值可能会发生显著

改变，如果中国、印度以及一些其他人口众多国家

改变他们对城市中心的定义。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

的资料，1996年底，城镇居民约占中国总人口的

43%，而在1994年仅有20%的人口被认为是城镇人

口。除了人口不断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地区以外，这

种转变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近年来数以百计的被重新

划分为城市的乡镇的快速增长。由于表中的估计值

是基于各个国家对于城市或大都市区的定义，因此

跨国家的比较应该谨慎进行。

话语权和问责制（Voice and accountability）：

一个国家的公民能够参与选举政府以及言论自由、

结社自由和媒体自由的程度。

废水处理（Wastewater treated）：所有废水中

经历某种形式的处理的废水百分比。

用水量（Water consumption）：在定居点用于

所有家庭用途（不包括工业用途），每人每天以公升

计的平均耗水量。

供 水 系 统（Water supply system）：“在内部

拥有自来水的住宅单元”指的是在组成住宅单元的

墙壁内部具有供水管。水可以从社区来源通过管道

进行输送—也就是，一个受公共机构检查和控制

的地方。水也可以从私人来源通过管道送入住宅单

元，例如压力罐、水泵或一些其他装置。“自来水在

单元以外但位于200米以内”的住宅单元种类指的

是住户不能在他们所居住的单元内部得到自来水，

但可以在200米的范围内取得，假设在这一距离内

获得自来水能使居民为家庭需求提供用水，而不必

遭受极端的艰难尝试。“其他的”指的是根本没有

自来水的住宅单元，这里的居民依靠泉水或净水，

或者指的是自来水位于距离住宅200米以外的住宅 
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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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SOURCES OF DATA

统计数据表格根据以下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的数据

库汇编而成：

Human Settlements Statistics Database,

Global Urban Observatory (GUO) Database,

CitiBase, and UN-Habitat Household Projections Project.

In addition, various statistical publications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have been

used. These include:

International Road Federation (IRF) (1999) World Road

 Statistics 1997. Geneva.

International Road Federation (IRF) (2005) World Road

 Statistics 2004. Geneva.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OEC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Statistics, CD-ROM, various

 years. Paris.

United Nations (2001) Compendium of Human Settlements

 Statistics 2001.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UNDP (2006)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UNDP (2004) A Global Report. Reducing Disaster Risk: A

 Challenge for Development. UNDP,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 (2006) 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 The 2005 Revision.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UNHCR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 for Refugees)

 (2006) 2005 Global Refugee Trends, Statistical Overview

 of Populations of Refugees, Asylum-Seekers, 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s, Stateless Persons, and Other Persons of

 Concern to UNHCR. UNHCR, Geneva, Available at:

United Nations Human Settlements Programme (UN.Habitat)

 (2002) Global Urban Indicators Database 2.

 UN-Habitat, Nairobi.

UNICEF/WHO (2006) Meeting the MDG Drinking Water and

 Sanitation Target: The Urban and Rural Challenge of the

 Decad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nd UNICEF, Geneva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 and Crime. The Seventh

 United Nations Survey on Crime Trends and the

 Operations of Criminal Justice Systems (1999 – 2000);

 The Eighth United Nations Survey on Crime Trends and

 the Operations of Criminal Justice Systems (2001 - 2002)

 available at:

World Bank (2005) Governance Matters V, available at:

 http://www.worldbank.org/wbi/

 governance/press-2005indicators/

World Bank (2005)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05.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06)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06.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 (UNICEF) and Water Supply and

 Sanitation Collaborative Council (2000) Global Water

 Supply and Sanitation Assessment, 2000 Report. WHO

 and UNICEF, Geneva and New York.

WHO/UNICEF Joint Monitoring Programme for Water

 Supply and Sanitation (2004). Meeting the MDG

 Drinking Water and Sanitation Target: a Mid-term

 Assessment of Progress. WHO/UNICEF, Geneva.

注释 NOTES

1  Including 37 UN members 
and 14 non-UN members/
associate members of 
regional commissions.

2  All membe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arranged in Regional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United Nations Handbook 
2003 (2003), this grouping 
is unofficial and has been 
developed to take account 
of the purposes of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s 1991 
(XVIII) (1963), 33/138 
(1978) and 2847 (XXVI) 
(1971). The US is not a 
member of any regional 
group, but attends meetings 

of the Western European  
and Other States Group 
(WEOG) as an observer 
and is considered to be a 
member of that group for 
electoral purposes. Turkey 
participates fully in both the 
Asian and WEOG groups, 
but for electoral purposes 
is considered a member of 
WEOG only. Israel became 
a full member of WEOG on 
a temporary basis on 28 May 
2000. As of 31 May 2002, 
Estonia and Kiribati were 
not members of any regional 
group. In addition to member 
states, there is also a non-
member state, the Holy 

See, which has observer 
status in the United Nations. 
By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52/250 (1998), 
the General Assembly 
conferred upon Palestine, 
in its capacity as observer, 
additional rights and 
privileges of participation. 
These included, inter alia, 
the right to participation in 
the general debate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but did 
not include the right to vote 
or to put forward candidates.

3  As classifi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 see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5 for detail.
4  57 countries or areas.
5  88 countries or areas.
6  32 countries or areas.
7  As classified by the 

World Bank; see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6 
(World Bank, 2005) for 
detail.

8  Bottled water is considered 
improved only when the 
household uses water 
from an improved source 
for cooking and personal 
hygiene.

9  Excreta are flushed to plot, 
open sewer, a ditch, or other 
location.



基于地区层面的数据
REGIONAL AGGREGATES

表A.1
TABLE A.1

人口 Population

人口总量 城市化水平 城镇人口 农村人口

估计量和预测量（000）
2000-
2030年
变化率
（%）

估计量和预测量
（000）

2000-
2030年变
化率（%）

估计量和预测量（000） 2000-
2030年变
化率（%）

估计量和预测量（000） 2000-
2030年变
化率（%）2000 2030 2000 2030 2000 2030 2000 2030

全世界 6,085,572 8,199,104 0.99 46.7 59.9 0.83 2,844,802 4,912,553 1.82 3,240,771 3,286,551 0.05
世界主要分组
较发达地区 1,193,354 1,250,658 0.16 73.2 80.8 0.33 874,039 1,011,061 0.49 319,315 239,597 -0.96
欠发达地区 4,892,218 6,948,446 1.17 40.3 56.1 1.11 1,970,763 3,901,492 2.28 2,921,456 3,046,954 0.14
 最不发达国家 673,524 1,281,335 2.14 24.7 40.9 1.68 166,203 523,627 3.83 507,321 757,707 1.34
 内陆发展中国家 337,978 633,419 2.09 26.0 36.3 1.11 87,958 230,119 3.21 250,020 403,300 1.59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49,987 68,026 1.03 52.6 60.9 0.49 26,305 41,441 1.52 23,682 26,585 0.39
联合国区域分组
非洲国家 812,466 1,463,493 1.96 36.2 50.7 1.12 294,392 742,188 3.08 518,074 721,305 1.10
亚洲国家 3,588,671 4,754,851 0.94 36.3 53.5 1.29 1,303,536 2,541,696 2.23 2,285,135 2,213,155 -0.11
东欧国家 352,389 304,883 -0.48 66.4 72.3 0.28 233,936 220,367 -0.20 118,453 84,516 -1.13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 522,929 722,377 1.08 75.4 84.3 0.37 394,212 608,968 1.45 128,717 113,409 -0.42
西欧和其他国家 518,251 579,983 0.38 75.2 82.2 0.30 389,732 476,769 0.67 128,520 103,215 -0.73
人类发展水平分组
高水平人类发展 1,188,416 1,354,589 0.44 75.7 83.3 0.32 899,834 1,128,224 0.75 288,582 226,365 -0.81
中等水平人类发展 4,264,077 5,639,873 0.93 40.6 56.7 1.11 1,731,120 3,198,371 2.05 2,532,957 2,441,502 -0.12
低水平人类发展 533,379 1,025,382 2.18 30.4 47.0 1.46 161,899 481,978 3.64 371,480 543,404 1.27
收入分组
高收入 955,957 1,096,982 0.46 76.5 83.9 0.31 731,116 920,010 0.77 224,841 176,972 -0.80
中等收入 2,937,207 3,577,609 0.66 50.6 68.7 1.02 1,484,806 2,457,546 1.68 1,452,401 1,120,063 -0.87
 中上收入 565,094 650,483 0.47 71.4 80.2 0.39 403,284 521,872 0.86 161,810 128,611 -0.77
 中低收入 2,372,113 2,927,126 0.70 45.6 66.1 1.24 1,081,522 1,935,674 1.94 1,290,591 991,452 -0.88
低收入 2,190,228 3,521,372 1.58 28.6 43.5 1.40 626,913 1,532,068 2.98 1,563,315 1,989,304 0.80
地理分组
非洲 812,466 1,463,493 1.96 36.2 50.7 1.12 294,392 742,188 3.08 518,074 721,305 1.10
 非洲东部 255,681 492,698 2.19 20.7 33.7 1.61 53,041 165,913 3.80 202,640 326,785 1.59
 非洲中部 96,040 207,223 2.56 37.4 54.9 1.28 35,899 113,786 3.85 60,141 93,437 1.47
 非洲北部 175,051 269,743 1.44 48.9 64.1 0.90 85,540 172,855 2.34 89,510 96,887 0.26
 非洲南部 52,069 55,323 0.20 53.9 68.6 0.81 28,053 37,956 1.01 24,016 17,367 -1.08
 非洲西部 233,624 438,506 2.10 39.3 57.4 1.26 91,858 251,678 3.36 141,766 186,828 0.92
亚洲 3,675,799 4,872,472 0.94 37.1 54.1 1.26 1,363,035 2,636,623 2.20 2,312,764 2,235,850 -0.11
 东亚 1,479,233 1,655,077 0.37 40.4 62.5 1.46 597,490 1,034,427 1.83 881,742 620,650 -1.17
 中南亚 1,484,624 2,197,640 1.31 29.4 42.9 1.26 437,035 943,816 2.57 1,047,589 1,253,825 0.60
 东南亚 518,867 700,930 1.00 39.6 61.2 1.45 205,621 428,630 2.45 313,246 272,299 -0.47
 西亚 193,075 318,826 1.67 63.6 72.1 0.41 122,888 229,750 2.09 70,187 89,076 0.79
欧洲 728,463 698,140 -0.14 71.7 78.3 0.29 522,108 546,462 0.15 206,355 151,678 -1.03
 东欧 304,636 258,264 -0.55 68.3 73.7 0.25 208,145 190,443 -0.30 96,491 67,821 -1.18
 北欧 94,157 102,977 0.30 83.4 87.4 0.15 78,530 89,971 0.45 15,627 13,006 -0.61
 南欧 146,081 147,342 0.03 65.4 74.3 0.43 95,539 109,542 0.46 50,542 37,800 -0.97
 西欧 183,589 189,558 0.11 76.2 82.6 0.27 139,894 156,506 0.37 43,695 33,052 -0.93
拉丁美洲 522,929 722,377 1.08 75.4 84.3 0.37 394,212 608,968 1.45 128,717 113,409 -0.42
 加勒比 37,456 45,524 0.65 62.1 72.6 0.52 23,273 33,036 1.17 14,183 12,488 -0.42
 中美洲 136,039 193,104 1.17 68.8 77.6 0.41 93,528 149,935 1.57 42,510 43,169 0.05
 南美洲 349,434 483,749 1.08 79.4 88.1 0.35 277,410 425,996 1.43 72,024 57,752 -0.74
 北美洲 314,968 400,079 0.80 79.1 86.7 0.30 249,242 346,918 1.10 65,725 53,160 -0.71
大洋洲 30,949 42,543 1.06 70.5 73.8 0.15 21,813 31,394 1.21 9,135 11,149 0.66
 澳大利亚/新西兰 22,890 29,873 0.89 86.9 91.5 0.17 19,895 27,331 1.06 2,995 2,542 -0.55
 美拉尼西亚 6,935 11,142 1.58 19.2 27.6 1.21 1,332 3,073 2.79 5,603 8,068 1.22
 密克罗尼西亚 505 757 1.35 65.7 76.6 0.51 332 580 1.86 173 177 0.07
 波利尼西亚 619 771 0.73 41.1 53.2 0.85 255 410 1.59 364 361 -0.03

资料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2006. 按区域、收入或发展的聚居统计图表根据来自表B.1，B.2和B.3的国家/地区层面的数据计算而得。

注：合计中的国家/地区列于技术注释中。

数据表
DATA T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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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  
TABLE A.2

城市聚集区数量
Number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城市聚集区的规模

聚集区数量估计值和预测值 根据聚集区规模的城市人口分布 人口估计值和预测值
(%) (%) (%) (000) (000) (000)

1985 2000 2015 1985 2000 2015 1985 2000 2015
全世界

1000 万人及以上 7 17 22 5.27 8.42 9.41 104,507 239,655 359,238
500~1000 万人 21 28 39 7.71 6.80 7.15 152,932 193,583 272,960
100~500 万人 223 335 460 21.08 22.35 23.83 418,255 635,867 910,092
50~100 万人 299 403 494 10.39 9.78 9.08 206,194 278,271 346,789
50 万人以下 … … … 55.54 52.64 50.54 1,101,787 1,497,425 1,929,945

较发达地区
1000 万人及以上 4 5 5 8.55 9.77 9.61 66,662 85,377 90,795
500~1000 万人 4 6 10 4.19 4.78 7.12 32,637 41,786 67,267
100~500 万人 86 97 101 21.40 21.91 21.15 166,859 191,524 199,859
50~100 万人 110 117 129 9.56 9.03 9.24 74,515 78,929 87,255
50 万人以下 … … … 56.31 54.51 52.88 439,086 476,423 499,623

欠发达地区
1000 万人及以上 3 12 17 3.14 7.83 9.34 37,844 154,278 268,442
500~1000 万人 17 22 29 9.99 7.70 7.16 120,295 151,797 205,693
100~500 万人 137 238 359 20.88 22.55 24.71 251,396 444,343 710,232
50~100 万人 189 286 365 10.94 10.11 9.03 131,679 199,342 259,534
50 万人以下 … … … 55.05 51.81 49.76 662,701 1,021,002 1,430,322

最不发达国家
1000 万人及以上 — 1 1 — 6.11 5.61 — 10,159 16,842
500~1000 万人 — 1 4 — 3.03 8.73 — 5,042 26,218
100~500 万人 10 21 35 22.29 22.51 22.85 19,570 37,414 68,644
50~100 万人 12 19 28 9.11 7.54 6.70 8,000 12,534 20,129
50 万人以下 … … … 68.60 60.80 56.12 60,242 101,053 168,573

非洲
1000 万人及以上 — 1 2 — 3.53 6.13 — 10,391 29,279
500~1000 万人 1 2 2 5.07 4.57 3.21 8,328 13,464 15,326
100~500 万人 20 34 58 21.02 22.12 25.89 34,547 65,131 123,637
50~100 万人 27 41 68 10.65 9.62 9.93 17,509 28,322 47,443
50 万人以下 … … … 63.26 60.15 54.84 103,970 177,083 261,882

非洲东部
1000 万人及以上 — — — — — — — — —
500~1000 万人 — — — — — — — — —
100~500 万人 3 9 13 13.05 26.47 30.30 3,612 14,038 28,216
50~100 万人 6 4 8 14.87 World

1000 万人及以上 7 17 22 5.27 8.42 9.41 104,507 239,655 359,238
500~1000 万人 21 28 39 7.71 6.80 7.15 152,932 193,583 272,960
100~500 万人 223 335 460 21.08 22.35 23.83 418,255 635,867 910,092
50~100 万人 299 403 494 10.39 9.78 9.08 206,194 278,271 346,789
50 万人以下 … … … 55.54 52.64 50.54 1,101,787 1,497,425 1,929,945

较发达地区
1000 万人及以上 4 5 5 8.55 9.77 9.61 66,662 85,377 90,795
500~1000 万人 4 6 10 4.19 4.78 7.12 32,637 41,786 67,267
100~500 万人 86 97 101 21.40 21.91 21.15 166,859 191,524 199,859
50~100 万人 110 117 129 9.56 9.03 9.24 74,515 78,929 87,255
50 万人以下 … … … 56.31 54.51 52.88 439,086 476,423 499,623

欠发达地区
1000 万人及以上 3 12 17 3.14 7.83 9.34 37,844 154,278 268,442
500~1000 万人 17 22 29 9.99 7.70 7.16 120,295 151,797 205,693
100~500 万人 137 238 359 20.88 22.55 24.71 251,396 444,343 710,232
50~100 万人 189 286 365 10.94 10.11 9.03 131,679 199,342 259,534
50 万人以下 … … … 55.05 51.81 49.76 662,701 1,021,002 1,430,322

最不发达国家
1000 万人及以上 — 1 1 — 6.11 5.61 — 10,159 16,842
500~1000 万人 — 1 4 — 3.03 8.73 — 5,042 26,218
100~500 万人 10 21 35 22.29 22.51 22.85 19,570 37,414 68,644
50~100 万人 12 19 28 9.11 7.54 6.70 8,000 12,534 20,129
50 万人以下 … … … 68.60 60.80 56.12 60,242 101,053 168,573

非洲
1000 万人及以上 — 1 2 — 3.53 6.13 — 10,391 29,279
500~1000 万人 1 2 2 5.07 4.57 3.21 8,328 13,464 15,326
100~500 万人 20 34 58 21.02 22.12 25.89 34,547 65,131 123,637
50~100 万人 27 41 68 10.65 9.62 9.93 17,509 28,322 47,443
50 万人以下 … … … 63.26 60.15 54.84 103,970 177,083 261,882

非洲东部
1000 万人及以上 — — — — — — — — —
500~1000 万人 — — — — — — — — —
100~500 万人 3 9 13 13.05 26.47 30.30 3,612 14,038 28,216
50~100 万人 6 4 8 14.87 4.54 6.48 4,115 2,407 6,031
50 万人以下 … … … 72.08 69.00 63.23 19,949 36,597 58,885



数据表 339

城市聚集区的规模

聚集区数量估计值和预测值 根据聚集区规模的城市人口分布 人口估计值和预测值
(%) (%) (%) (000) (000) (000)

1985 2000 2015 1985 2000 2015 1985 2000 2015
非洲中部

1000 万人及以上 — — — — — — — — —
500~1000 万人 — 1 1 — 14.04 14.18 — 5,042 9,304
100~500 万人 2 4 9 21.43 16.70 27.20 4,122 5,994 17,845
50~100 万人 5 8 11 15.63 15.71 12.12 3,007 5,639 7,952
50 万人以下 … … … 62.94 53.55 46.49 12,110 19,224 30,500

非洲北部
1000 万人及以上 — 1 1 — 12.15 10.43 — 10,391 13,138
500~1000 万人 1 — 1 15.26 — 4.78 8,328 — 6,022
100~500 万人 5 6 8 17.54 19.45 16.00 9,573 16,637 20,152
50~100 万人 4 8 19 5.11 6.65 10.19 2,790 5,690 12,829
50 万人以下 … … … 62.09 61.75 58.60 33,884 52,822 73,805

非洲南部
1000 万人及以上 — — — — — — — — —
500~1000 万人 — — — — — — — — —
100~500 万人 4 5 7 36.67 40.02 50.37 6,382 11,227 16,821
50~100 万人 3 2 1 11.35 6.61 1.86 1,975 1,855 622
50 万人以下 … … … 51.98 53.37 47.77 9,047 14,971 15,952

非洲西部
1000 万人及以上 — — 1 — — 10.12 — — 16,141
500~1000 万人 — 1 — — 9.17 — — 8,422 —
100~500 万人 6 10 21 23.88 18.76 25.46 10,858 17,236 40,603
50~100 万人 9 19 29 12.37 13.86 12.55 5,622 12,731 20,008
50 万人以下 … … … 63.75 58.21 51.88 28,980 53,469 82,740

亚洲
1000 万人及以上 3 9 13 6.09 9.66 11.05 50,995 131,686 217,699
500~1000 万人 13 17 23 10.49 8.75 8.16 87,832 119,232 160,865
100~500 万人 97 166 244 21.45 22.61 23.81 179,591 308,118 469,091
50~100 万人 128 195 241 10.81 9.99 8.71 90,522 136,228 171,655
50 万人以下 … … … 51.15 48.99 48.26 428,126 667,769 950,904

东亚
1000 万人及以上 2 3 5 11.21 9.85 10.41 40,654 58,858 87,298
500~1000 万人 5 8 8 9.62 9.91 7.22 34,882 59,214 60,595
100~500 万人 57 93 133 27.29 29.27 31.77 99,009 174,901 266,509
50~100 万人 65 109 121 12.83 12.78 10.58 46,545 76,355 88,748
50 万人以下 … … … 39.06 38.19 40.02 141,682 228,162 335,759

中南亚
1000 万人及以上 1 5 5 3.64 14.13 14.04 10,341 61,764 89,450
500~1000 万人 4 5 8 10.07 6.82 9.08 28,587 29,793 57,871
100~500 万人 18 42 66 13.94 15.76 18.38 39,578 68,895 117,077
50~100 万人 49 51 71 12.22 8.34 7.72 34,692 36,466 49,202
50 万人以下 … … … 60.12 54.94 50.77 170,680 240,118 323,401

东南亚
1000 万人及以上 — 1 2 — 5.38 9.25 — 11,065 29,739
500~1000 万人 3 2 5 16.74 7.92 9.24 18,955 16,282 29,717
100~500 万人 9 13 17 17.37 15.45 10.17 19,668 31,778 32,697
50~100 万人 9 16 23 5.23 5.21 5.01 5,923 10,716 16,113
50 万人以下 … … … 60.65 66.03 66.32 68,658 135,781 213,211

西亚
1000 万人及以上 — — 1 — — 6.49 — — 11,211
500~1000 万人 1 2 2 7.00 11.35 7.34 5,407 13,944 12,680
100~500 万人 13 18 28 27.63 26.48 30.56 21,336 32,544 52,809
50~100 万人 5 19 26 4.35 10.33 10.18 3,361 12,692 17,593
50 万人以下 … … … 61.01 51.84 45.44 47,106 63,708 78,533

欧洲
1000 万人及以上 — 1 1 — 1.93 2.07 — 10,103 11,022
500~1000 万人 3 4 5 5.18 5.42 6.57 25,352 28,293 34,994
100~500 万人 45 48 45 16.66 15.12 13.85 81,544 78,940 73,787
50~100 万人 77 77 84 10.52 9.76 10.57 51,525 50,938 56,299
50 万人以下 … … … 67.64 67.77 66.94 331,157 353,834 356,539

东欧
1000 万人及以上 — 1 1 — 4.85 5.61 — 10,103 11,022
500~1000 万人 1 1 1 4.27 2.51 2.73 8,580 5,214 5,375
100~500 万人 21 22 18 15.84 14.14 12.76 31,853 29,426 25,088
50~100 万人 27 28 34 9.01 8.67 11.63 18,114 18,042 22,857
50 万人以下 … … … 70.88 69.84 67.27 142,517 145,360 132,221

北欧
1000 万人及以上 — — — — — — — — —
500~1000 万人 1 1 1 10.33 10.47 10.31 7,667 8,225 8,618
100~500 万人 6 7 8 13.78 13.94 14.81 10,228 10,944 12,378
50~100 万人 11 11 10 10.52 10.11 8.59 7,814 7,942 7,179
50 万人以下 … … … 65.37 65.48 66.29 48,535 51,419 55,399

南欧
1000 万人及以上 — — — — — — — — —
500~1000 万人 — 1 2 — 5.40 10.72 — 5,162 11,143
100~500 万人 10 9 8 30.12 24.15 18.25 26,743 23,077 18,960
50~100 万人 17 18 19 12.56 12.37 12.03 11,151 11,821 12,499
50 万人以下 … … … 57.32 58.07 59.00 50,886 55,479 61,300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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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聚集区的规模

聚集区数量估计值和预测值 根据聚集区规模的城市人口分布 人口估计值和预测值
(%) (%) (%) (000) (000) (000)

1985 2000 2015 1985 2000 2015 1985 2000 2015
西欧

1000 万人及以上 — — — — — — — — —
500~1000 万人 1 1 1 7.26 6.93 6.63 9,105 9,692 9,858
100~500 万人 8 10 11 10.14 11.08 11.68 12,719 15,493 17,362
50~100 万人 22 20 21 11.51 9.39 9.26 14,447 13,133 13,764
50 万人以下 … … … 71.10 72.61 72.42 89,219 101,576 107,620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1000 万人及以上 2 4 4 10.02 14.67 13.36 27,504 57,816 68,268
500~1000 万人 3 3 4 8.80 4.85 5.77 24,135 19,101 29,502
100~500 万人 26 44 63 18.16 21.68 25.87 49,827 85,475 132,169
50~100 万人 34 51 57 8.62 8.96 8.03 23,648 35,339 41,014
50 万人以下 … … … 54.40 49.84 46.97 149,240 196,481 240,000

加勒比
1000 万人及以上 — — — — — — — — —
500~1000 万人 — — — — — — — — —
100~500 万人 3 4 4 27.83 34.48 35.89 4,782 8,024 10,175
50~100 万人 2 1 3 8.30 2.49 6.77 1,427 579 1,918
50 万人以下 … … … 63.86 63.04 57.34 10,971 14,670 16,257

中美洲
1000 万人及以上 1 1 1 22.01 19.32 17.65 14,109 18,066 21,568
500~1000 万人 — — — — — — — — —
100~500 万人 3 12 21 9.80 20.95 29.49 6,283 19,592 36,033
50~100 万人 13 21 24 13.66 15.39 14.36 8,759 14,393 17,548
50 万人以下 … … … 54.53 44.35 38.50 34,960 41,477 47,047

南美洲
1000 万人及以上 1 3 3 6.94 14.33 12.96 13,395 39,749 46,700
500~1000 万人 3 3 4 12.50 6.89 8.19 24,135 19,101 29,502
100~500 万人 20 28 38 20.08 20.86 23.85 38,763 57,859 85,960
50~100 万人 19 29 30 6.97 7.34 5.98 13,463 20,367 21,548
50 万人以下 … … … 53.51 50.59 49.03 103,309 140,334 176,696

北美洲
1000 万人及以上 2 2 2 12.95 11.90 10.95 26,008 29,659 32,970
500~1000 万人 1 2 5 3.63 5.41 10.72 7,285 13,494 32,273
100~500 万人 31 37 44 31.94 34.32 32.12 64,163 85,531 96,731
50~100 万人 31 39 42 10.54 11.01 9.71 21,185 27,443 29,239
50 万人以下 … … … 40.95 37.36 36.51 82,258 93,115 109,949

大洋洲
1000 万人及以上 — — — — — — — — —
500~1000 万人 — — — — — — — — —
100~500 万人 4 6 6 49.26 58.10 55.42 8,583 12,672 14,678
50~100 万人 2 — 2 10.36 — 4.30 1,805 — 1,139
50 万人以下 … … … 40.38 41.91 40.29 7,035 9,142 10,670

澳大利亚/新西兰
1000 万人及以上 — — — — — — — — —
500~1000 万人 — — — — — — — — —
100~500 万人 4 6 6 53.28 63.70 61.76 8,583 12,672 14,678
50~100 万人 2 — 2 11.21 — 4.79 1,805 — 1,139
50 万人以下 … … … 35.51 36.30 33.45 5,720 7,223 7,950

美拉尼西亚
1000 万人及以上 — — — — — — — — —
500~1000 万人 — — — — — — — — —
100~500 万人 — — — — — — — — —
50~100 万人 — — — — — — — — —
50 万人以下 … … … 100.00 100.00 100.00 900 1,332 1,938

密克罗尼西亚
1000 万人及以上 — — — — — — — — —
500~1000 万人 — — — — — — — — —
100~500 万人 — — — — — — — — —
50~100 万人 — — — — — — — — —
50 万人以下 … … … 100.00 100.00 100.00 217 332 460

波利尼西亚
1000 万人及以上 — — — — — — — — —
500~1000 万人 — — — — — — — — —
100~500 万人 — — — — — — — — —
50~100 万人 — — — — — — — — —
50 万人以下 … … … 100.00 100.00 100.00 198 255 322

资料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2006. 

续表



数据表 341

表A.3  
TABLE A.3

棚户区指标 Shelter Indicators

总户数 供水及卫生设施覆盖率

估计值和预测值
(000)

5年的增量
(000)

改善的饮用水
(%)

改善的卫生设施
(%)

可使用供水及卫生
设施的家庭

(%)

2000 2030 2005-2010 2010-2015 2015-2020 2020-2025 1990 2004 1990 2004 1990 2004

全世界 1,568,693 2,653,762 192,576 184,059 182,630 175,921 78 83 49 59 49 54
世界主要分组

较发达地区 469,276 601,034 28,355 23,216 19,623 16,936 100 99 100 99 97 97
欠发达地区 1,099,417 2,052,728 164,221 160,843 163,007 158,985 71 80 35 50 37 44
 最不发达国家 121,848 288,339 21,915 24,267 28,942 33,586 52 62 28 39 12 14
 内陆发展中国家 65,128 142,717 9,991 11,469 13,492 15,702 56 69 32 47 24 27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12,209 19,694 1,374 1,291 1,227 1,184 84 83 71 70 44 53
联合国区域分组

非洲国家 163,509 387,272 32,596 32,827 37,107 42,760 61 71 38 46 24 29
亚洲国家 833,654 1,458,357 113,795 109,915 107,996 98,854 82 80 61 67 41 46
东欧国家 133,688 145,841 5,606 1,983 710 -212 94 93 96 88 77 77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 128,557 226,806 17,208 16,856 16,514 15,893 84 90 70 79 64 76
西欧和其他国家 197,992 264,277 12,625 11,724 10,403 9,360 99 99 98 99 96 99
人类发展水平分组

高水平人类发展 438,856 602,758 30,996 28,999 25,978 23,774 98 98 96 97 92 92
中等水平人类发展 982,469 1,691,491 130,896 124,509 119,645 111,792 78 82 58 66 43 52
低水平人类发展 129,199 319,586 28,062 27,787 31,558 36,335 50 61 30 38 13 14
收入水平分组

高收入 364,139 496,742 24,972 23,471 20,943 19,087 100 100 100 100 97 97
中等收入 785,958 1,314,779 98,271 91,251 88,643 83,619 86 87 76 80 60 70
 中上收入 179,399 261,869 16,221 13,937 13,396 12,297 93 91 86 85 69 82
 中低收入 606,560 1,052,909 82,050 77,314 75,247 71,322 80 83 66 74 50 58
低收入 416,993 839,039 69,093 69,083 72,773 72,922 55 64 28 39 15 19
地理分组

非洲 163,509 387,272 32,596 32,827 37,107 42,760 61 71 38 46 24 29
 非洲东部 50,046 121,636 8,711 10,296 12,505 14,913 58 65 36 44 22 21
 非洲中部 19,897 58,675 4,549 5,730 6,930 8,323 40 59 19 33 8 15
 非洲北部 30,060 57,110 4,789 4,680 4,771 4,580 80 85 67 75 50 56
 非洲南部 15,120 25,358 3,235 873 566 633 78 82 42 43 28 39
 非洲西部 48,386 124,495 11,311 11,249 12,334 14,312 50 63 24 34 10 14
亚洲 854,279 1,493,623 116,256 112,485 110,510 101,175 82 83 59 68 46 53
 东亚 431,691 737,806 57,263 53,201 53,875 48,049 83 86 62 66 57 70
 中南亚 265,789 480,182 38,296 39,002 36,686 34,181 74 76 42 56 31 29
 东南亚 119,989 201,746 15,345 14,526 13,453 12,095 82 77 57 64 29 36
 西亚 36,809 73,889 5,352 5,756 6,496 6,849 87 91 76 84 69 78
欧洲 289,818 340,219 13,533 8,836 6,404 4,640 99 99 99 96 95 92
 东欧 119,901 130,818 5,179 1,730 616 -266 98 93 96 91 87 80
 北欧 39,990 54,891 2,692 2,615 2,407 2,332 99 99 99 95 94 95
 南欧 51,855 61,276 2,150 1,639 1,162 833 98 98 97 96 89 88
 西欧 78,053 93,211 3,511 2,850 2,218 1,742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拉丁美洲 128,557 226,806 17,208 16,856 16,514 15,893 84 90 70 79 64 76
 加勒比 10,216 15,543 1,041 942 872 785 92 92 86 88 67 74
 中美洲 30,456 55,358 4,199 4,372 4,366 4,132 79 90 56 69 61 78
 南美洲 87,847 155,838 11,962 11,537 11,272 10,972 81 89 69 79 63 77
 北美洲 122,085 188,393 11,849 11,894 10,903 10,249 100 100 100 100 100 97
大洋洲 10,445 17,448 1,135 1,161 1,192 1,203 83 84 76 79 49 56
 澳大利亚 / 新西兰 8,769 14,325 929 939 941 920 100 100 100 100 … …

 美拉尼西亚 1,447 2,774 184 198 228 266 50 54 56 50 20 21
 密克罗尼西亚 106 162 10 13 11 7 85 88 63 70 25 36
 波利尼西亚 123 187 12 11 11 10 96 95 86 95 50 66

资料来源：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2006. 按区域、收入或发展的聚居统计图表根据来自表B.4，和B.5的国家/地区层面的数据计算而得。

注：合计中的国家/地区列于技术注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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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4  
TABLE A.4

收入和健康 Income and Health

人均国民收入总值
购买力平价

贫困 卫生保健总支出
每10万人
拥有的医

生

15-49岁人口的
艾滋病患病率

(%)

出生时预期
寿命（岁）低于

1美元/天
(%)

低于
2美元/天

(%)

占国内生
产总值百
分比(%)

人均Int
美元美元 美元 男性 女性

2003 2004 1993/2003 2003 2003 1993/2003 2001 2003 2004 2004

全世界 8,394 8,760 18.9 48.7 6 718.9 1.24 1.2 1.2 64 68
世界主要分组

较发达地区 24,616 26,364 … … 9.7 2,739 2.98 0.2 0.3 73 79
欠发达地区 4,405 4,760 22.1 55.4 5.1 235 0.83 1.3 1.4 63 67
 最不发达国家 1,235 1,354 39.1 78.7 4.7 51 0.15 4.4 4.7 51 54
 内陆发展中国家 1,732 1,893 31.5 70.0 5.7 89 0.79 7.2 7.0 51 53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6,210 7,331 … … 6.1 309 1.96 1.1 1.1 65 70
联合国区域分组

非洲国家 2,266 2,422 34.7 64.5 5.2 119 0.28 9.3 9.2 51 53
亚洲国家 5,160 5,651 21.9 59.0 4.9 266 0.84 0.3 0.3 66 69
东欧国家 8,499 9,401 2.4 13.6 6.1 566 3.43 0.5 0.6 64 74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国家 7,260 7,829 9.9 25.6 6.9 532 1.61 1.2 1.2 69 75
西欧和其他国家 24,129 26,136 … … 9.1 2,334 2.99 0.2 0.2 76 81
人类发展水平分组

高水平人类发展 25,725 27,543 … … 9.9 2,828 2.71 0.4 0.4 75 81
中等水平人类发展 4,480 4,872 19.2 52.8 5.1 233 0.98 2.3 2.2 65 69
低水平人类发展 947 1,036 46.0 77.6 4.8 45 0.16 6.8 6.4 47 49
收入分组

高收入 29,463 31,472 … … 10.5 3,346 2.72 0.4 0.3 76 82
中等收入 5,917 6,473 11.0 36.0 5.6 354 1.33 2.5 2.4 68 73
 中上收入 9,076 9,978 5.2 16.4 6.5 620 2.51 3.1 2.9 66 73
 中低收入 5,165 5,639 12.4 40.7 5.4 291 1.05 2.0 2.0 68 73
低收入 2,037 2,177 34.2 74.5 4.3 64 0.46 4.6 4.3 52 54
地理分组

非洲 2,266 2,422 34.7 64.5 5.2 119 0.28 9.3 9.2 51 53
 非洲东部 938 1,057 38.0 76.0 5.4 46 0.08 7.9 8.7 47 49
 非洲中部 1,095 1,273 27.1 57.4 4.0 36 0.12 5.8 5.8 43 47
 非洲北部 … 4,244 <3 27.8 5.0 202 0.64 0.4 0.5 65 69
 非洲南部 9,805 10,362 22.8 45.0 8.1 622 0.70 29.6 28.3 46 49
 非洲西部 1,167 1,217 58.5 84.2 4.9 56 0.19 2.9 2.8 47 48
亚洲 5,090 5,558 20.3 54.9 5.0 274 0.87 0.2 0.3 66 69
 东亚 7,361 8,029 14.3 40.3 5.8 470 1.19 0.1 0.1 71 75
 中南亚 2,905 3,115 30.8 75.1 4.5 100 0.65 0.1 0.2 61 63
 东南亚 4,286 4,606 7.4 38.6 3.7 163 0.35 0.7 0.7 65 70
 西亚 6,687 8,010 … … 5.8 416 1.52 0.1 0.1 66 71
欧洲 18,570 20,254 … … 7.9 1,655 3.39 0.2 0.3 71 79
 东欧 8,785 9,696 2.4 13.6 6.0 585 3.54 0.5 0.6 63 74
 北欧 27,015 30,148 … … 8.1 2,370 2.65 0.2 0.3 75 81
 南欧 22,084 24,416 … … 8.4 1,790 3.51 0.2 0.2 78 83
 西欧 27,695 29,405 … … 10.4 2,960 3.42 0.2 0.2 76 82
拉丁美洲 7,260 7,829 9.9 25.6 6.9 532 1.61 1.2 1.2 69 75
 加勒比 4,440 4,696 … … 6.5 252 2.25 2.2 2.2 66 71
 中美洲 8,066 8,655 13.0 30.9 6.4 534 1.79 0.8 0.8 71 76
 南美洲 7,332 7,934 8.8 23.7 7.1 566 1.47 0.6 0.5 68 75
 北美洲 36,744 38,828 … … 14.1 5,446 2.52 0.4 0.4 75 80
大洋洲 21,194 21,892 … … 7.3 2,091 1.88 0.2 0.3 74 78
 澳大利亚 / 新西兰 27,094 28,021 … … 8.3 2,710 2.45 0.1 0.1 78 82
 美拉尼西亚 2,489 2,699 … … 3.5 139 0.06 0.4 0.6 60 64
 密克罗尼西亚 … … … … 13.0 361 0.47 … … 64 68
 波利尼西亚 … … … … 6.1 251 0.55 … … 68 74

资料来源：按区域、收入或发展的聚居统计图表根据来自表B.1，B.11和B.12的国家/地区层面的数据计算而得。

注：合计中的国家/地区列于技术注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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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5  
TABLE A.5

安全性指标 Safety Indicators

遭受灾难
的人口

灾害造成的
生命损失

受冲突
影响的人口

按住处分的难民和
寻求庇护者(2005)

1980-2000年的年平均值 1980-2000年的年平均值 1980-2000年 收容所 家乡

飓风
(000)

干旱
(000)

地震
(000)

洪水
(000)

(000) 百万分之 (%) (000) (000)

全世界 1,813,390.4 129,882.9 111,998.2 510,476.7 66.7 12.6 13.1 10,273.4 10,273.4
世界主要分组

较发达地区 320,088.3 — 43,079.4 44,563.3 1.1 1.0 0.7 2,765.5 758.8
欠发达地区 1,493,302.1 129,882.9 68,918.8 465,913.4 65.5 15.9 14.5 7,507.9 9,514.6
 最不发达国家 163,152.0 8,525.1 3,539.3 72,070.7 36.2 69.4 29.1 3,396.9 6,542.6
 内陆发展中国家 4,589.5 3,782.6 3,981.5 27,030.8 37.6 61.0 28.8 2,238.6 4,059.5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16,961.3 436.9 1,645.5 9,972.6 0.2 4.3 0.0 19.3 55.4
联合国区域分组

非洲国家 16,527.5 9,744.4 2,425.5 16,782.3 27.3 43.0 23.6 3,300.7 4,079.0
亚洲国家 1,692,788.2 109,792.8 78,229.8 402,406.0 32.6 10.6 13.0 3,926.2 4,379.6
东欧国家 — — 2,703.7 9,371.1 1.4 3.9 0.4 438.0 1,015.6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国家 99,560.4 10,345.7 22,237.8 65,347.6 3.8 8.6 9.8 48.6 256.1
西欧和其他国家 4,514.2 — 6,401.4 16,569.7 1.3 2.6 1.5 2,010.0 185.1
人类发展水平分组

高水平人类发展 424,015.9 — 51,405.8 64,154.0 1.8 1.6 0.5 2,631.4 203.4
中等水平人类发展 1,456,140.7 122,096.6 65,298.9 430,244.2 31.2 8.5 7.5 4,380.4 4,073.1
低水平人类发展 22,640.9 6,297.0 290.3 14,485.6 19.9 46.4 13.3 2,496.3 4,738.1
按收入分组

高收入 357,737.7 — 41,316.0 44,349.9 1.1 1.2 1.0 2,815.0 130.9
中等收入 946,182.3 75,424.8 66,498.1 267,310.0 12.4 4.7 16.1 2,320.4 3,175.4
 中上收入 74,357.2 — 14,012.9 26,537.0 3.3 6.6 2.0 269.0 506.6
 中低收入 871,825.0 75,424.8 52,485.2 240,773.0 9.1 4.3 35.4 2,051.3 2,668.7
低收入 598,877.6 54,458.2 10,930.0 209,408.6 53.2 30.1 29.7 5,137.6 6,966.6
地理分组

非洲 16,527.5 9,744.4 2,425.5 16,782.3 27.3 43.0 23.6 3,300.7 4,079.0
 非洲东部 16,474.4 6,417.7 256.9 5,940.5 19.5 98.5 19.0 1,059.7 1,403.8
 非洲中部 — 514.1 — 848.5 0.2 2.1 30.0 557.8 948.8
 非洲北部 — 2,478.9 2,086.1 2,857.8 7.4 25.6 19.0 1,095.5 1,095.5
 非洲南部 34.7 — 82.5 1,600.1 0.1 2.2 30.1 183.4 68.8
 非洲西部 18.4 333.8 — 5,535.3 0.2 1.0 19.8 404.3 562.4
亚洲 1,691,486.8 109,355.8 80,211.8 405,216.4 34.8 11.0 8.9 4,150.4 5,177.6
 东亚 843,033.5 27,618.4 34,349.6 123,520.6 15.5 11.5 0.0 307.2 145.8
 中南亚 492,964.2 43,513.7 9,550.4 198,638.8 14.7 12.0 6.6 2,916.2 3,420.3
 东南亚 355,489.1 38,223.8 32,530.3 79,063.7 2.2 5.0 26.0 197.0 651.2
 西亚 — — 3,781.5 3,993.3 2.3 15.0 13.7 729.9 960.3
欧洲 — — 5,197.6 20,744.8 0.5 0.6 0.8 1,973.7 757.6
 东欧 — — 1,666.4 8,180.9 0.2 0.5 … 35.3 268.7
 北欧 — — — 450.5 0.0 0.1 1.1 507.7 10.9
 南欧 — — 3,065.3 5,435.3 0.3 2.0 0.9 216.7 477.1
 西欧 — — 465.9 6,678.1 0.0 0.1 … 1,214.1 0.9
拉丁美洲 99,560.4 10,345.7 22,237.8 65,347.6 3.8 8.6 9.8 48.6 256.1
 加勒比 15,327.9 — — 8,274.2 0.2 4.8 … 1.2 86.5
 中美洲 76,518.4 — 10,569.1 8,271.1 1.7 15.2 9.1 18.0 72.6
 南美洲 7,714.1 10,345.7 11,668.6 48,802.3 1.9 6.5 16.9 29.5 97.1
 北美洲 89,407.2 0.0 6,745.8 11,251.1 0.3 0.9 … 716.8 1.1
大洋洲 5,815.6 436.9 1,925.6 1,726.3 0.0 4.4 … 82.5 2.0
 澳大利亚 / 新西兰 4,514.2 0.0 280.2 1,641.9 0.0 0.5 … 72.5 0.1
 美拉尼西亚 1,301.4 436.9 1,645.5 84.4 0.0 5.6 … 10.0 1.8
 密克罗尼西亚 … … … … 0.0 0.7 … — —

 波利尼西亚 … … … … 0.0 8.1 … — —

资料来源：按区域、收入或发展的聚居统计图表根据来自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5；以及本报告的表B.7和B.8的国家/地区层面的数据计算而得。

注：合计中的国家/地区列于技术注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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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国家层面的数据
COUNTRY-LEVEL DATA

表B.1  
TABLE B.1

总人口规模与变化率 Total Population Size and Rate of Change

总人口 人口密度
(人/km2)估计值和预测值 变化率

(000)
1990

(000)
2000

(000)
2010

(000)
2020

(000)
2030

(%)
1990-
2000

(%)
2000-
2010

(%)
2010-
2020

(%)
2020-
2030

2004 2030

全世界 5,279,519 6,085,572 6,842,923 7,577,889 8,199,104 1.42 1.17 1.02 0.79 49 63
非洲 635,685 812,466 1,006,905 1,228,276 1,463,493 2.45 2.15 1.99 1.75
阿尔及利亚 25,291 30,463 35,420 40,624 44,706 1.86 1.51 1.37 0.96 14 19
安哥拉 10,532 13,841 18,327 23,777 30,050 2.73 2.81 2.60 2.34 11 21
贝宁 5,178 7,197 9,793 12,717 15,820 3.29 3.08 2.61 2.18 62 119
博茨瓦纳 1,429 1,754 1,729 1,671 1,642 2.05 -0.14 -0.34 -0.17 3 3
布基纳法索 8,532 11,292 15,314 20,305 26,199 2.80 3.05 2.82 2.55 45 91
布隆迪 5,670 6,486 9,099 12,263 15,930 1.34 3.39 2.98 2.62 286 605
喀麦隆 11,651 14,856 17,685 20,361 22,821 2.43 1.74 1.41 1.14 35 50
佛得角 355 451 567 690 808 2.38 2.29 1.96 1.58 119 200
中非共和国 3,000 3,777 4,333 4,960 5,572 2.31 1.37 1.35 1.16 6 8
乍得 6,055 8,216 11,130 14,881 19,751 3.05 3.04 2.90 2.83 7 15
科摩罗 1 527 699 907 1,130 1,357 2.83 2.61 2.19 1.84 276 499
刚果 2,484 3,438 4,633 6,363 8,551 3.25 2.98 3.17 2.96 11 24
科特迪瓦 12,657 16,735 19,777 23,339 26,883 2.79 1.67 1.66 1.41 54 81
刚果民主共和国 37,764 50,052 67,129 90,022 117,494 2.82 2.94 2.93 2.66 24 50
吉布提 558 715 859 1,015 1,200 2.47 1.85 1.66 1.67 31 50
埃及 55,673 67,285 81,133 94,834 107,056 1.89 1.87 1.56 1.21 69 101
赤道几内亚 353 449 563 693 836 2.40 2.26 2.07 1.88 18 32
厄立特里亚 3,038 3,557 5,128 6,584 8,138 1.58 3.66 2.50 2.12 44 86
埃塞俄比亚 51,040 68,525 86,998 107,681 128,979 2.95 2.39 2.13 1.80 70 119
加蓬 957 1,272 1,498 1,709 1,907 2.84 1.63 1.32 1.10 5 7
冈比亚 936 1,316 1,706 2,070 2,439 3.41 2.60 1.94 1.64 145 250
加纳 15,479 19,867 24,312 28,789 33,075 2.50 2.02 1.69 1.39 93 142
几内亚 6,217 8,434 10,485 13,371 16,492 3.05 2.18 2.43 2.10 33 59
几内亚比绍 1,016 1,366 1,835 2,479 3,317 2.96 2.96 3.01 2.91 55 123
肯尼亚 23,430 30,689 38,956 49,563 60,606 2.70 2.39 2.41 2.01 57 102
莱索托 1,593 1,788 1,768 1,718 1,663 1.15 -0.11 -0.28 -0.33 60 56
利比里亚 2,136 3,065 3,800 5,042 6,655 3.61 2.15 2.83 2.78 171 350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4,334 5,306 6,439 7,538 8,345 2.02 1.93 1.58 1.02 3 4
马达加斯加 12,045 16,195 21,151 26,584 32,317 2.96 2.67 2.29 1.95 30 53
马拉维 9,459 11,512 14,348 17,816 21,687 1.96 2.20 2.17 1.97 119 204
马里 8,894 11,647 15,617 20,904 27,413 2.70 2.93 2.92 2.71 10 21
毛里塔尼亚 2,030 2,645 3,520 4,473 5,482 2.64 2.86 2.40 2.03 3 5
毛里求斯 2 1,057 1,186 1,298 1,384 1,443 1.15 0.91 0.64 0.41 842 1001
摩洛哥 24,696 29,231 33,832 38,327 42,016 1.69 1.46 1.25 0.92 69 93
莫桑比克 13,429 17,911 21,620 25,508 29,604 2.88 1.88 1.65 1.49 24 37
纳米比亚 1,398 1,894 2,132 2,384 2,641 3.04 1.18 1.12 1.02 2 3
尼日尔 8,472 11,782 16,430 22,585 30,637 3.30 3.33 3.18 3.05 10 22
尼日利亚 90,557 117,608 145,991 175,798 204,465 2.61 2.16 1.86 1.51 154 244
留尼汪 604 724 838 931 1,007 1.82 1.46 1.05 0.79 … …
卢旺达 7,096 8,025 10,125 12,352 14,368 1.23 2.33 1.99 1.51 341 553
圣赫勒拿岛 3 5 5 5 6 6 -0.99 0.58 0.92 0.62 … …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117 140 174 209 241 1.80 2.22 1.80 1.44 167 271
塞内加尔 7,977 10,343 13,082 15,970 18,678 2.60 2.35 2.00 1.57 54 88
塞舌尔 72 77 84 91 97 0.69 0.87 0.81 0.56 188 229
塞拉利昂 4,078 4,509 6,132 7,740 9,650 1.00 3.08 2.33 2.21 76 142
索马里 6,674 7,012 9,590 12,336 15,304 0.49 3.13 2.52 2.16 16 32
南非 36,877 45,610 47,819 48,100 48,405 2.13 0.47 0.06 0.06 38 40
苏丹 26,066 32,902 40,254 47,536 54,511 2.33 2.02 1.66 1.37 14 21
斯威士兰 865 1,023 1,010 983 973 1.67 -0.12 -0.28 -0.10 187 179
多哥 3,961 5,364 6,977 8,731 10,486 3.03 2.63 2.24 1.83 91 159
突尼斯 8,219 9,563 10,639 11,604 12,379 1.51 1.07 0.87 0.65 64 79
乌干达 17,758 24,309 34,569 50,572 72,078 3.14 3.52 3.80 3.54 132 335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26,231 34,763 41,838 49,265 56,178 2.82 1.85 1.63 1.31 41 61
西撒哈拉 218 300 429 627 728 3.16 3.60 3.78 1.49 … …
赞比亚 8,377 10,702 12,673 15,128 17,706 2.45 1.69 1.77 1.57 14 22
津巴布韦 10,565 12,595 13,402 14,144 14,700 1.76 0.62 0.54 0.39 34 39
亚洲 3,168,616 3,675,799 4,130,383 4,553,791 4,872,472 1.48 1.17 0.98 0.68
阿富汗 14,606 23,735 35,642 48,032 63,424 4.85 4.07 2.98 2.78 … …
亚美尼亚 3,545 3,082 2,981 2,952 2,843 -1.40 -0.33 -0.10 -0.38 108 101
阿塞拜疆 7,212 8,143 8,741 9,384 9,713 1.21 0.71 0.71 0.34 100 116
巴林 493 672 791 910 1,016 3.10 1.63 1.40 1.11 1022 1479
孟加拉国 104,047 128,916 154,960 181,180 205,641 2.14 1.84 1.56 1.27 1079 1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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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人口 人口密度
(人/km2)估计值和预测值 变化率

(000)
1990

(000)
2000

(000)
2010

(000)
2020

(000)
2030

(%)
1990-
2000

(%)
2000-
2010

(%)
2010-
2020

(%)
2020-
2030

2004 2030

不丹 1,642 1,938 2,414 2,950 3,460 1.66 2.20 2.00 1.59 19 32
文莱达鲁萨兰国 257 333 414 491 561 2.60 2.17 1.70 1.34 69 109
柬埔寨 9,738 12,744 15,530 18,580 21,313 2.69 1.98 1.79 1.37 77 118
中国 4 1,155,305 1,273,979 1,354,533 1,423,939 1,446,453 0.98 0.61 0.50 0.16 139 154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5 5,704 6,637 7,416 8,080 8,610 1.51 1.11 0.86 0.64 6569 8140
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 6 372 444 476 509 531 1.75 0.71 0.67 0.41 265 311
塞浦路斯 681 786 881 972 1,051 1.44 1.14 0.98 0.78 84 109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19,690 21,862 22,907 23,722 24,375 1.05 0.47 0.35 0.27 189 208
格鲁吉亚 5,460 4,720 4,299 4,059 3,755 -1.46 -0.93 -0.58 -0.78 65 54
印度 849,415 1,021,084 1,183,293 1,332,032 1,449,078 1.84 1.47 1.18 0.84 363 484
印度尼西亚 181,414 209,174 235,755 255,853 270,844 1.42 1.20 0.82 0.57 120 148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56,674 66,365 74,283 85,036 92,253 1.58 1.13 1.35 0.81 41 54
伊拉克 18,515 25,075 32,534 40,522 48,797 3.03 2.60 2.20 1.86 58 105
以色列 4,514 6,084 7,315 8,296 9,156 2.99 1.84 1.26 0.99 313 436
日本 123,537 127,034 128,457 126,713 122,566 0.28 0.11 -0.14 -0.33 351 337
约旦 3,254 4,972 6,338 7,556 8,672 4.24 2.43 1.76 1.38 61 96
哈萨克斯坦 16,500 15,033 14,802 14,883 14,556 -0.93 -0.16 0.05 -0.22 6 6
科威特 2,143 2,230 3,047 3,698 4,296 0.40 3.12 1.94 1.50 138 232
吉尔吉斯斯坦 4,395 4,952 5,567 6,094 6,431 1.19 1.17 0.90 0.54 27 33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4,132 5,279 6,604 8,014 9,389 2.45 2.24 1.94 1.58 25 40
黎巴嫩 2,741 3,398 3,773 4,140 4,428 2.15 1.05 0.93 0.67 445 555
马来西亚 17,845 22,997 27,532 31,474 34,720 2.54 1.80 1.34 0.98 77 108
马尔代夫 216 290 371 461 547 2.97 2.47 2.17 1.70 998 1759
蒙古 2,216 2,497 2,813 3,137 3,381 1.19 1.19 1.09 0.75 2 3
缅甸 40,753 47,724 52,801 57,054 60,629 1.58 1.01 0.77 0.61 76 94
尼泊尔 19,114 24,431 29,891 35,679 41,424 2.45 2.02 1.77 1.49 176 274
巴勒斯坦领土 2,154 3,150 4,330 5,694 7,171 3.80 3.18 2.74 2.31 564 1117
阿曼 1,843 2,442 2,863 3,481 4,053 2.81 1.59 1.96 1.52 9 14
巴基斯坦 111,698 142,648 175,178 211,703 246,322 2.45 2.05 1.89 1.51 197 312
菲律宾 61,104 75,766 90,048 103,266 114,080 2.15 1.73 1.37 1.00 278 389
卡塔尔 467 606 894 1,036 1,158 2.60 3.88 1.47 1.11 58 99
韩国 42,869 46,779 48,566 49,393 49,161 0.87 0.37 0.17 -0.05 488 505
沙特阿拉伯 16,379 21,484 27,664 34,024 40,132 2.71 2.53 2.07 1.65 11 18
新加坡 3,016 4,017 4,590 4,986 5,265 2.87 1.33 0.83 0.55 6470 8022
斯里兰卡 17,786 19,848 21,557 22,902 23,667 1.10 0.83 0.61 0.33 301 347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12,843 16,813 21,432 26,029 29,983 2.69 2.43 1.94 1.41 97 156
塔吉克斯坦 5,303 6,159 6,992 8,216 9,237 1.50 1.27 1.61 1.17 46 65
泰国 54,639 61,438 66,785 71,044 73,827 1.17 0.83 0.62 0.38 122 142
东帝汶 740 722 1,244 1,713 2,173 -0.25 5.44 3.20 2.38 62 158
土耳其 57,300 68,234 78,081 86,774 93,876 1.75 1.35 1.06 0.79 93 121
土库曼斯坦 3,668 4,502 5,163 5,811 6,270 2.05 1.37 1.18 0.76 10 13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1,868 3,247 5,035 6,144 7,225 5.53 4.39 1.99 1.62 51 100
乌兹别克斯坦 20,515 24,724 28,578 32,515 35,329 1.87 1.45 1.29 0.83 63 85
越南 66,206 78,671 89,718 99,928 108,128 1.73 1.31 1.08 0.79 252 328
也门 12,086 17,937 24,502 32,733 41,499 3.95 3.12 2.90 2.37 37 75
欧洲 721,390 728,463 725,786 714,959 698,140 0.10 -0.04 -0.15 -0.24
阿尔巴尼亚 3,289 3,062 3,216 3,420 3,512 -0.72 0.49 0.61 0.27 116 130
安道尔 52 66 68 67 66 2.31 0.26 -0.09 -0.24 136 134
奥地利 7,729 8,096 8,248 8,320 8,333 0.46 0.19 0.09 0.01 98 100
白俄罗斯 10,266 10,029 9,484 8,939 8,314 -0.23 -0.56 -0.59 -0.73 47 40
比利时 9,967 10,304 10,495 10,573 10,588 0.33 0.18 0.07 0.01 344 351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4,308 3,847 3,935 3,827 3,639 -1.13 0.23 -0.28 -0.50 75 70
保加利亚 8,718 7,997 7,446 6,859 6,243 -0.86 -0.71 -0.82 -0.94 70 56
海峡群岛 7 142 147 152 158 164 0.33 0.36 0.36 0.37 745 823
克罗地亚 4,517 4,505 4,532 4,367 4,164 -0.03 0.06 -0.37 -0.48 81 75
捷克共和国 10,306 10,267 10,158 9,932 9,525 -0.04 -0.11 -0.23 -0.42 132 123
丹麦 5,140 5,340 5,502 5,624 5,752 0.38 0.30 0.22 0.23 127 135
爱沙尼亚 1,584 1,367 1,309 1,272 1,221 -1.47 -0.43 -0.29 -0.41 32 29
法罗群岛 47 46 49 51 54 -0.39 0.62 0.60 0.39 34 39
芬兰 8 4,986 5,177 5,307 5,409 5,453 0.37 0.25 0.19 0.08 17 18
法国 56,735 59,278 61,535 62,954 63,712 0.44 0.37 0.23 0.12 109 115
德国 79,433 82,344 82,701 82,283 81,512 0.36 0.04 -0.05 -0.09 237 234
直布罗陀 27 28 28 28 28 0.30 0.13 0.03 -0.09 … …

希腊 10,160 10,975 11,205 11,217 11,119 0.77 0.21 0.01 -0.09 86 86
梵蒂冈 9 1 1 1 1 1 0.22 -0.03 0.00 -0.26 … …

匈牙利 10,365 10,226 9,961 9,628 9,221 -0.14 -0.26 -0.34 -0.43 109 99
冰岛 255 281 307 330 349 0.99 0.88 0.71 0.58 125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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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人口 人口密度
(人/km2)估计值和预测值 变化率

(000)
1990

(000)
2000

(000)
2010

(000)
2020

(000)
2030

(%)
1990-
2000

(%)
2000-
2010

(%)
2010-
2020

(%)
2020-
2030

2004 2030

爱尔兰 3,515 3,801 4,422 4,893 5,249 0.78 1.51 1.01 0.70 58 75
马恩岛 70 77 76 75 74 0.89 -0.07 -0.10 -0.16 135 131
意大利 56,719 57,715 58,176 57,132 55,423 0.17 0.08 -0.18 -0.30 196 188
拉脱维亚 2,713 2,373 2,248 2,129 1,981 -1.34 -0.54 -0.54 -0.72 37 32
列支敦士登 29 33 36 39 41 1.25 0.92 0.73 0.61 213 260
立陶宛 3,698 3,500 3,358 3,214 3,029 -0.55 -0.41 -0.44 -0.59 55 48
卢森堡 378 435 494 552 612 1.42 1.27 1.11 1.04 174 236
马耳他 360 392 411 426 434 0.84 0.47 0.37 0.18 400 437
摩纳哥 30 33 37 42 46 1.02 1.12 1.14 1.01 159 214
荷兰 14,952 15,898 16,592 17,007 17,303 0.61 0.43 0.25 0.17 480 513
挪威 10 4,241 4,502 4,730 4,960 5,190 0.60 0.49 0.47 0.45 15 17
波兰 38,111 38,649 38,359 37,712 36,254 0.14 -0.08 -0.17 -0.39 125 118
葡萄牙 9,983 10,225 10,712 10,902 10,933 0.24 0.47 0.18 0.03 114 120
摩尔多瓦共和国 4,364 4,275 4,160 4,054 3,856 -0.21 -0.27 -0.26 -0.50 128 117
罗马尼亚 23,207 22,117 21,287 20,396 19,285 -0.48 -0.38 -0.43 -0.56 95 84
俄罗斯联邦 148,370 146,560 140,028 133,101 125,325 -0.12 -0.46 -0.51 -0.60 8 7
圣马力诺 24 27 29 30 31 1.09 0.79 0.35 0.13 463 515
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 10,156 10,545 10,478 10,335 10,114 0.38 -0.06 -0.14 -0.22 80 77
斯洛伐克 5,256 5,400 5,400 5,350 5,189 0.27 -0.00 -0.09 -0.31 110 106
斯洛文尼亚 1,926 1,967 1,959 1,917 1,842 0.21 -0.04 -0.22 -0.40 99 93
西班牙 39,303 40,717 43,993 44,419 44,008 0.35 0.77 0.10 -0.09 83 87
瑞典 8,559 8,877 9,168 9,488 9,769 0.37 0.32 0.34 0.29 22 24
瑞士 6,834 7,167 7,301 7,368 7,410 0.48 0.18 0.09 0.06 187 192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
国 11 1,909 2,010 2,046 2,057 2,027 0.51 0.18 0.05 -0.14 81 81

乌克兰 51,891 49,116 44,128 39,609 35,052 -0.55 -1.07 -1.08 -1.22 83 62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
王国 56,761 58,670 60,517 62,491 64,693 0.33 0.31 0.32 0.35 247 269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443,747 522,929 598,771 666,955 722,377 1.64 1.35 1.08 0.80
安圭拉 9 11 13 15 16 2.19 1.53 1.21 0.80 … …

安提瓜和巴布达 63 77 87 96 104 1.89 1.25 1.05 0.74 182 238
阿根廷 32,581 36,896 40,738 44,486 47,534 1.24 0.99 0.88 0.66 14 17
阿鲁巴 66 92 103 108 112 3.27 1.15 0.48 0.31 521 613
巴哈马 255 301 344 385 420 1.68 1.33 1.12 0.86 32 43
巴巴多斯 257 266 273 278 278 0.34 0.25 0.17 -0.00 632 655
伯利兹 186 242 296 345 386 2.66 2.01 1.52 1.12 12 18
玻利维亚 6,669 8,317 10,031 11,638 13,034 2.21 1.87 1.49 1.13 8 12
巴西 149,394 173,858 198,497 219,193 235,505 1.52 1.33 0.99 0.72 21 27
英属维尔京群岛 17 21 23 26 27 2.18 1.27 0.91 0.66 … …

开曼群岛 26 40 49 53 56 4.12 2.01 0.86 0.63 745 1001
智利 13,179 15,412 17,134 18,639 19,779 1.57 1.06 0.84 0.59 21 26
哥伦比亚 34,970 42,120 48,930 55,046 60,153 1.86 1.50 1.18 0.89 44 59
哥斯达黎加 3,076 3,929 4,665 5,276 5,795 2.45 1.72 1.23 0.94 80 110
古巴 10,537 11,125 11,379 11,432 11,182 0.54 0.23 0.05 -0.22 103 103
多米尼克 72 78 83 90 95 0.77 0.67 0.81 0.53 95 114
多米尼加共和国 7,090 8,265 9,522 10,676 11,626 1.53 1.42 1.14 0.85 183 243
厄瓜多尔 10,272 12,306 14,192 16,026 17,520 1.81 1.43 1.22 0.89 48 64
萨尔瓦多 5,110 6,280 7,461 8,550 9,517 2.06 1.72 1.36 1.07 321 452
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 2 3 3 3 3 3.98 0.56 0.45 0.22 … …

法属圭亚那 116 164 209 254 296 3.45 2.42 1.95 1.52 … …

格林纳达 96 102 110 127 141 0.52 0.84 1.39 1.07 … …

瓜德罗普岛 391 430 462 480 492 0.95 0.73 0.38 0.25 … …

危地马拉 8,894 11,166 14,213 17,527 20,698 2.28 2.41 2.10 1.66 116 194
圭亚那 729 744 751 725 676 0.20 0.10 -0.36 -0.70 4 4
海地 6,867 7,939 9,145 10,328 11,371 1.45 1.41 1.22 0.96 312 421
洪都拉斯 4,867 6,424 7,997 9,533 10,883 2.78 2.19 1.76 1.32 64 99
牙买加 2,369 2,585 2,703 2,785 2,801 0.87 0.45 0.30 0.06 246 262
马提尼克岛 360 386 401 405 399 0.69 0.39 0.09 -0.14 … …

墨西哥 84,296 100,088 113,271 124,652 133,221 1.72 1.24 0.96 0.66 54 68
蒙特塞拉特岛 11 4 5 5 5 -10.09 1.97 0.69 0.37 … …

荷属安的列斯 191 176 188 198 205 -0.82 0.69 0.50 0.35 277 317
尼加拉瓜 3,960 4,959 6,066 7,179 8,116 2.25 2.02 1.68 1.23 46 69
巴拿马 2,411 2,950 3,509 4,027 4,488 2.02 1.73 1.38 1.08 41 58
巴拉圭 4,219 5,470 6,882 8,341 9,747 2.60 2.30 1.92 1.56 15 24
秘鲁 21,753 25,952 30,063 34,250 37,931 1.76 1.47 1.30 1.02 22 30
波多黎各 3,528 3,835 4,060 4,242 4,361 0.83 0.57 0.44 0.28 277 310
圣基茨和尼维斯 41 40 45 50 54 -0.06 1.08 1.03 0.83 131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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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人口 人口密度
(人/km2)估计值和预测值 变化率

(000)
1990

(000)
2000

(000)
2010

(000)
2020

(000)
2030

(%)
1990-
2000

(%)
2000-
2010

(%)
2010-
2020

(%)
2020-
2030

2004 2030

圣卢西亚 138 154 168 180 187 1.15 0.81 0.70 0.38 268 317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109 116 122 125 123 0.59 0.51 0.26 -0.16 278 291
苏里南 402 434 462 478 479 0.77 0.62 0.34 0.02 3 3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1,215 1,285 1,324 1,345 1,332 0.56 0.30 0.16 -0.10 258 265
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 12 19 28 31 33 5.19 3.74 0.96 0.66 … …

美属维尔京群岛 104 111 112 109 104 0.69 0.06 -0.20 -0.53 333 311
乌拉圭 3,106 3,342 3,575 3,767 3,916 0.73 0.68 0.52 0.39 19 22
委内瑞拉 19,735 24,418 29,076 33,450 37,176 2.13 1.75 1.40 1.06 30 42
北美洲 283,361 314,968 346,062 375,000 400,079 1.06 0.94 0.80 0.65
百慕大 60 63 65 66 66 0.50 0.33 0.13 0.00 1280 1329
加拿大 27,701 30,689 33,680 36,441 39,052 1.02 0.93 0.79 0.69 3 4
格陵兰 56 56 58 59 60 0.11 0.26 0.26 0.18 0 0
圣皮埃尔岛及密克隆岛 6 6 6 7 7 -0.12 0.57 0.91 0.64 … …

美利坚合众国 255,539 284,154 312,253 338,427 360,894 1.06 0.94 0.80 0.64 32 39
大洋洲 26,721 30,949 35,017 38,909 42,543 1.47 1.23 1.05 0.89
美属萨摩亚 47 58 72 85 99 2.04 2.14 1.72 1.48 285 458
澳大利亚 12 16,873 19,071 21,201 23,317 25,238 1.22 1.06 0.95 0.79 3 4
库克群岛 18 19 18 17 16 0.25 -0.64 -0.45 -0.64 … …

斐济 724 811 878 920 952 1.14 0.80 0.46 0.34 46 53
法属玻利尼西亚 195 236 274 307 333 1.89 1.50 1.14 0.79 67 90
关岛 134 155 182 206 227 1.49 1.59 1.22 1.00 298 418
基里巴斯共和国 72 90 109 128 147 2.21 1.95 1.63 1.37 134 208
马绍尔群岛 47 52 73 94 113 0.98 3.30 2.57 1.87 174 343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96 107 114 117 115 1.06 0.60 0.30 -0.21 181 191
瑙鲁 9 12 14 16 17 2.53 1.72 0.93 0.65 … …

新喀里多尼亚 171 215 257 296 331 2.30 1.78 1.40 1.12 13 19
新西兰 3,411 3,818 4,172 4,425 4,635 1.13 0.89 0.59 0.46 15 18
纽埃 2 2 2 2 2 -2.09 -0.55 0.84 0.55 … …

北马里亚纳群岛 44 70 91 104 116 4.52 2.63 1.39 1.04 161 248
帕劳 15 19 21 22 22 2.35 0.62 0.51 0.31 43 48
巴布亚新几内亚 4,114 5,299 6,450 7,602 8,784 2.53 1.97 1.64 1.44 12 18
皮特凯恩 0 0 0 0 0 0.45 0.00 0.00 -1.09 … …

萨摩亚 161 177 189 190 189 0.95 0.62 0.06 -0.05 63 66
所罗门群岛 317 419 537 653 762 2.79 2.50 1.95 1.54 17 29
托克劳 2 1 1 2 2 -0.78 0.46 0.93 0.61 … …

汤加 94 100 103 103 98 0.59 0.31 -0.06 -0.44 141 137
图瓦卢 9 10 11 11 12 0.77 0.46 0.45 0.45 … …

瓦努阿图 149 191 232 273 313 2.48 1.91 1.65 1.36 18 28
瓦利斯和富图纳群岛 14 15 17 19 22 0.78 1.10 1.46 1.09 … …

资料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2006；世界银行，2006；世界卫生组织，2006.

注：
1．包括马约特岛。
2．包括阿加莱加群岛，罗德里格斯岛和圣布兰登群岛。
3．包括阿森松岛和特里斯坦-达库尼亚群岛。
4．出于统计目的，中国的数据不包括中国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
5．自1997年7月1日起，中国香港成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
6．自1999年12月20日起，澳门成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
7．包括格恩西岛和泽西岛。
8．包括奥兰群岛。
9．指的是梵蒂冈城国。
10．包括斯瓦尔巴特群岛和扬马延岛。
11．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
12．包括圣诞岛，科科斯（基林）群岛和诺福克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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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2
TABLE B.2

城乡人口规模与变化率 Urban and Rural Population Size and Rate of Change 

城镇人口 农村人口

估计值和预测值
(000)

变化率
(%)

估计值和预测值
(000)

变化率
(%)

2000 2010 2020 2030 2000-
2010

2010-
2020

2020-
2030

2000 2010 2020 2030 2000-
2010

2010-
2020

2020-
2030

全世界 2,844,802 3,474,571 4,177,106 4,912,553 2.00 1.84 1.62 3,240,771 3,368,353 3,400,783 3,286,551 0.39 0.10 -0.34
非洲 294,392 407,900 556,191 742,188 3.26 3.10 2.88 518,074 599,004 672,085 721,305 1.45 1.15 0.71
阿尔及利亚 18,220 23,553 29,190 34,081 2.57 2.15 1.55 12,243 11,867 11,435 10,625 -0.31 -0.37 -0.73
安哥拉 6,920 10,366 14,900 20,487 4.04 3.63 3.18 6,920 7,961 8,877 9,563 1.40 1.09 0.74
贝宁 2,762 4,126 6,021 8,519 4.01 3.78 3.47 4,435 5,667 6,697 7,301 2.45 1.67 0.86
博茨瓦纳 934 1,058 1,131 1,195 1.25 0.66 0.55 820 671 541 448 -2.00 -2.16 -1.89
布基纳法索 1,869 3,116 5,218 8,512 5.11 5.16 4.89 9,423 12,199 15,088 17,686 2.58 2.13 1.59
布隆迪 557 1,059 1,919 3,314 6.43 5.95 5.46 5,930 8,041 10,344 12,616 3.05 2.52 1.98
喀麦隆 7,428 10,411 13,445 16,320 3.38 2.56 1.94 7,428 7,273 6,915 6,501 -0.21 -0.50 -0.62
佛得角 241 346 464 585 3.61 2.95 2.31 210 221 226 223 0.52 0.20 -0.10
中非共和国 1,421 1,686 2,105 2,696 1.71 2.22 2.48 2,356 2,647 2,855 2,875 1.16 0.76 0.07
乍得 1,921 3,075 5,048 8,146 4.71 4.96 4.78 6,295 8,056 9,833 11,605 2.47 1.99 1.66
科摩罗 1 237 367 539 748 4.38 3.85 3.29 462 541 591 609 1.56 0.89 0.30
刚果 2,005 2,878 4,221 6,060 3.61 3.83 3.62 1,433 1,755 2,141 2,491 2.03 1.99 1.51
科特迪瓦 7,204 9,343 12,313 15,893 2.60 2.76 2.55 9,531 10,435 11,025 10,991 0.91 0.55 -0.03
刚果民主共和国 14,936 23,641 37,835 57,757 4.59 4.70 4.23 35,116 43,488 52,187 59,737 2.14 1.82 1.35
吉布提 596 757 919 1,104 2.40 1.94 1.83 119 102 96 96 -1.52 -0.67 0.06
埃及 28,596 35,468 45,229 57,682 2.15 2.43 2.43 38,689 45,665 49,604 49,375 1.66 0.83 -0.05
赤道几内亚 174 223 300 413 2.49 2.94 3.21 275 339 393 423 2.12 1.46 0.74
厄立特里亚 632 1,106 1,808 2,798 5.59 4.91 4.37 2,924 4,021 4,776 5,340 3.19 1.72 1.12
埃塞俄比亚 10,210 15,094 22,917 34,949 3.91 4.18 4.22 58,315 71,904 84,764 94,031 2.09 1.65 1.04
加蓬 1,020 1,288 1,517 1,728 2.34 1.63 1.30 253 209 192 179 -1.88 -0.87 -0.70
冈比亚 646 992 1,347 1,732 4.29 3.06 2.52 670 714 724 707 0.64 0.14 -0.24
加纳 8,743 12,532 16,844 21,420 3.60 2.96 2.40 11,124 11,780 11,946 11,655 0.57 0.14 -0.25
几内亚 2,618 3,704 5,534 8,014 3.47 4.02 3.70 5,816 6,781 7,837 8,478 1.53 1.45 0.79
几内亚比绍 406 551 814 1,281 3.06 3.91 4.53 960 1,285 1,665 2,036 2.91 2.59 2.01
肯尼亚 6,056 8,640 13,169 20,027 3.55 4.21 4.19 24,634 30,315 36,394 40,579 2.08 1.83 1.09
莱索托 319 355 424 517 1.07 1.78 1.97 1,469 1,413 1,294 1,146 -0.39 -0.88 -1.21
利比里亚 1,663 2,337 3,424 4,904 3.40 3.82 3.59 1,402 1,462 1,618 1,751 0.42 1.01 0.79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4,410 5,554 6,662 7,512 2.31 1.82 1.20 897 884 877 833 -0.14 -0.09 -0.51
马达加斯加 4,211 5,955 8,673 12,713 3.47 3.76 3.82 11,984 15,195 17,911 19,604 2.37 1.64 0.90
马拉维 1,737 2,797 4,470 6,920 4.76 4.69 4.37 9,775 11,551 13,346 14,766 1.67 1.44 1.01
马里 3,245 5,207 8,354 12,996 4.73 4.73 4.42 8,402 10,410 12,550 14,417 2.14 1.87 1.39
毛里塔尼亚 1,058 1,459 2,033 2,835 3.22 3.32 3.33 1,587 2,062 2,440 2,647 2.62 1.69 0.81
毛里求斯 2 506 556 638 752 0.95 1.38 1.63 680 742 746 691 0.88 0.05 -0.77
摩洛哥 16,106 20,957 25,973 30,528 2.63 2.15 1.62 13,125 12,875 12,353 11,488 -0.19 -0.41 -0.73
莫桑比克 5,499 8,307 11,794 15,885 4.12 3.51 2.98 12,411 13,313 13,714 13,719 0.70 0.30 0.00
纳米比亚 614 810 1,060 1,361 2.78 2.68 2.50 1,281 1,321 1,324 1,280 0.31 0.02 -0.34
尼日尔 1,911 2,926 4,803 8,259 4.26 4.96 5.42 9,871 13,504 17,782 22,378 3.13 2.75 2.30
尼日利亚 51,657 76,141 104,296 134,898 3.88 3.15 2.57 65,950 69,850 71,502 69,567 0.57 0.23 -0.27
留尼汪 651 788 891 971 1.91 1.23 0.86 73 50 40 37 -3.80 -2.17 -0.88
卢旺达 1,105 2,422 4,130 6,053 7.84 5.34 3.82 6,919 7,704 8,223 8,315 1.07 0.65 0.11
圣赫勒拿岛 3 2 2 2 3 0.65 1.86 1.99 3 3 3 3 0.54 0.25 -0.57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75 108 144 179 3.74 2.84 2.14 65 66 65 63 0.13 -0.18 -0.33
塞内加尔 4,203 5,611 7,521 9,936 2.89 2.93 2.78 6,140 7,470 8,449 8,741 1.96 1.23 0.34
塞舌尔 39 47 56 64 1.68 1.79 1.42 38 38 36 32 -0.04 -0.57 -0.96
塞拉利昂 1,669 2,723 4,025 5,743 4.89 3.91 3.55 2,840 3,409 3,715 3,907 1.83 0.86 0.50
索马里 2,332 3,593 5,309 7,634 4.32 3.91 3.63 4,680 5,997 7,027 7,670 2.48 1.58 0.88
南非 25,948 29,505 32,017 34,523 1.28 0.82 0.75 19,662 18,314 16,083 13,882 -0.71 -1.30 -1.47
苏丹 11,873 18,204 25,287 33,080 4.27 3.29 2.69 21,030 22,049 22,249 21,431 0.47 0.09 -0.37
斯威士兰 239 258 297 360 0.77 1.44 1.92 785 753 685 612 -0.41 -0.94 -1.12
多哥 1,963 3,050 4,470 6,147 4.41 3.82 3.19 3,401 3,926 4,261 4,339 1.44 0.82 0.18
突尼斯 6,062 7,148 8,251 9,291 1.65 1.43 1.19 3,501 3,491 3,353 3,089 -0.03 -0.40 -0.82
乌干达 2,943 4,613 8,096 14,886 4.50 5.62 6.09 21,366 29,956 42,476 57,192 3.38 3.49 2.97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7,755 11,038 15,659 21,720 3.53 3.50 3.27 27,008 30,800 33,606 34,458 1.31 0.87 0.25
西撒哈拉 273 395 582 681 3.69 3.87 1.58 26 35 45 47 2.68 2.72 0.27
赞比亚 3,724 4,526 5,891 7,922 1.95 2.64 2.96 6,979 8,147 9,237 9,785 1.55 1.25 0.58
津巴布韦 4,252 5,127 6,213 7,454 1.87 1.92 1.82 8,343 8,275 7,931 7,246 -0.08 -0.42 -0.90
亚洲 1,363,035 1,755,006 2,191,963 2,636,623 2.53 2.22 1.85 2,312,764 2,375,377 2,361,828 2,235,850 0.27 -0.06 -0.55
阿富汗 5,050 8,838 14,262 22,997 5.60 4.79 4.78 18,685 26,804 33,770 40,428 3.61 2.31 1.80
亚美尼亚 2,006 1,899 1,924 1,964 -0.55 0.13 0.20 1,076 1,082 1,028 879 0.06 -0.51 -1.56
阿塞拜疆 4,145 4,534 5,104 5,754 0.90 1.19 1.20 3,998 4,208 4,280 3,959 0.51 0.17 -0.78
巴林 636 772 896 1,004 1.94 1.49 1.13 36 19 14 13 -6.27 -3.34 -0.83



数据表 349

城镇人口 农村人口

估计值和预测值
(000)

变化率
(%)

估计值和预测值
(000)

变化率
(%)

2000 2010 2020 2030 2000-
2010

2010-
2020

2020-
2030

2000 2010 2020 2030 2000-
2010

2010-
2020

2020-
2030

孟加拉国 29,900 42,292 59,525 82,064 3.47 3.42 3.21 99,016 112,668 121,655 123,577 1.29 0.77 0.16
不丹 186 309 501 774 5.06 4.83 4.35 1,752 2,105 2,449 2,686 1.84 1.51 0.92
文莱达鲁萨兰国 237 313 389 462 2.78 2.17 1.71 96 101 101 99 0.47 0.06 -0.22
柬埔寨 2,155 3,540 5,496 7,882 4.97 4.40 3.61 10,590 11,989 13,084 13,431 1.24 0.87 0.26
中国 4 455,800 608,587 757,766 872,671 2.89 2.19 1.41 818,180 745,945 666,173 573,781 -0.92 -1.13 -1.49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5 6,637 7,416 8,080 8,610 1.11 0.86 0.64 — — — — .. .. ..
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 6 444 476 509 531 0.71 0.67 0.41 — — — — .. .. ..
塞浦路斯 540 619 709 803 1.37 1.36 1.25 247 262 263 248 0.61 0.04 -0.58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13,156 14,517 16,092 17,638 0.98 1.03 0.92 8,706 8,391 7,630 6,737 -0.37 -0.95 -1.24
格鲁吉亚 2,487 2,266 2,250 2,268 -0.93 -0.07 0.08 2,233 2,033 1,808 1,487 -0.93 -1.17 -1.96
印度 282,480 356,388 457,619 589,957 2.32 2.50 2.54 738,604 826,904 874,413 859,121 1.13 0.56 -0.18
印度尼西亚 87,861 126,570 160,087 186,723 3.65 2.35 1.54 121,314 109,185 95,766 84,121 -1.05 -1.31 -1.30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42,606 51,625 62,962 71,827 1.92 1.99 1.32 23,759 22,658 22,074 20,426 -0.47 -0.26 -0.78
伊拉克 17,008 21,667 27,491 34,810 2.42 2.38 2.36 8,066 10,867 13,031 13,987 2.98 1.82 0.71
以色列 5,563 6,709 7,651 8,519 1.87 1.31 1.08 521 606 645 636 1.51 0.62 -0.13
日本 82,794 85,830 88,450 90,350 0.36 0.30 0.21 44,240 42,627 38,263 32,216 -0.37 -1.08 -1.72
约旦 3,998 5,318 6,538 7,673 2.85 2.07 1.60 974 1,020 1,017 1,000 0.47 -0.03 -0.17
哈萨克斯坦 8,460 8,677 9,258 9,738 0.25 0.65 0.51 6,573 6,125 5,625 4,818 -0.71 -0.85 -1.55
科威特 2,190 2,998 3,644 4,241 3.14 1.95 1.52 40 49 53 55 2.04 0.78 0.32
吉尔吉斯斯坦 1,753 2,040 2,447 2,968 1.52 1.82 1.93 3,199 3,527 3,648 3,463 0.98 0.34 -0.52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995 1,493 2,210 3,197 4.06 3.92 3.69 4,283 5,110 5,804 6,192 1.77 1.27 0.65
黎巴嫩 2,922 3,292 3,669 3,987 1.19 1.08 0.83 476 481 471 441 0.12 -0.22 -0.65
马来西亚 14,209 19,778 24,592 28,435 3.31 2.18 1.45 8,788 7,753 6,882 6,284 -1.25 -1.19 -0.91
马尔代夫 80 119 175 247 3.99 3.87 3.44 210 252 286 300 1.82 1.25 0.47
蒙古 1,413 1,616 1,905 2,220 1.35 1.64 1.53 1,084 1,197 1,232 1,161 0.99 0.29 -0.60
缅甸 13,375 17,906 23,366 29,337 2.92 2.66 2.28 34,349 34,895 33,688 31,292 0.16 -0.35 -0.74
尼泊尔 3,281 5,446 8,537 12,679 5.07 4.49 3.96 21,149 24,445 27,143 28,746 1.45 1.05 0.57
巴勒斯坦领土 2,251 3,120 4,217 5,538 3.26 3.01 2.72 899 1,210 1,476 1,633 2.97 1.99 1.01
阿曼 1,748 2,053 2,553 3,094 1.61 2.18 1.92 694 810 928 959 1.54 1.36 0.33
巴基斯坦 47,284 64,812 90,440 122,572 3.15 3.33 3.04 95,364 110,366 121,263 123,751 1.46 0.94 0.20
菲律宾 44,360 59,771 74,633 87,488 2.98 2.22 1.59 31,406 30,277 28,633 26,592 -0.37 -0.56 -0.74
卡塔尔 576 857 999 1,122 3.98 1.54 1.16 31 37 37 36 1.96 -0.18 -0.24
韩国 37,246 39,793 41,572 42,406 0.66 0.44 0.20 9,533 8,772 7,821 6,754 -0.83 -1.15 -1.47
沙特阿拉伯 17,155 22,705 28,651 34,609 2.80 2.33 1.89 4,330 4,959 5,373 5,523 1.36 0.80 0.28
新加坡 4,017 4,590 4,986 5,265 1.33 0.83 0.55 — — — — .. .. ..
斯里兰卡 3,118 3,262 3,870 5,064 0.45 1.71 2.69 16,730 18,296 19,032 18,603 0.89 0.39 -0.23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8,416 11,089 14,444 18,277 2.76 2.64 2.35 8,397 10,343 11,585 11,706 2.08 1.13 0.10
塔吉克斯坦 1,594 1,695 2,125 2,868 0.61 2.26 3.00 4,565 5,297 6,091 6,369 1.49 1.40 0.45
泰国 19,134 22,682 27,644 33,791 1.70 1.98 2.01 42,304 44,103 43,400 40,036 0.42 -0.16 -0.81
东帝汶 177 357 583 886 7.01 4.91 4.19 545 887 1,130 1,287 4.87 2.42 1.30
土耳其 44,176 54,382 64,179 72,968 2.08 1.66 1.28 24,059 23,698 22,596 20,908 -0.15 -0.48 -0.78
土库曼斯坦 2,031 2,485 3,129 3,757 2.02 2.31 1.83 2,471 2,678 2,681 2,513 0.80 0.01 -0.65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2,512 3,872 4,804 5,820 4.33 2.16 1.92 735 1,163 1,340 1,406 4.58 1.42 0.48
乌兹别克斯坦 9,212 10,557 13,007 16,304 1.36 2.09 2.26 15,512 18,021 19,508 19,025 1.50 0.79 -0.25
越南 19,101 25,866 34,631 45,162 3.03 2.92 2.66 59,570 63,852 65,297 62,966 0.69 0.22 -0.36
也门 4,559 7,207 11,389 17,299 4.58 4.58 4.18 13,377 17,295 21,343 24,200 2.57 2.10 1.26
欧洲 522,108 528,889 537,145 546,462 0.13 0.15 0.17 206,355 196,896 177,814 151,678 -0.47 -1.02 -1.59
阿尔巴尼亚 1,279 1,580 1,924 2,201 2.12 1.97 1.35 1,783 1,636 1,496 1,311 -0.86 -0.90 -1.32
安道尔 61 60 59 58 -0.11 -0.29 -0.16 5 7 9 8 3.88 1.40 -0.78
奥地利 5,327 5,496 5,759 6,089 0.31 0.47 0.56 2,769 2,753 2,561 2,243 -0.06 -0.72 -1.33
白俄罗斯 7,020 7,074 7,024 6,795 0.08 -0.07 -0.33 3,009 2,410 1,915 1,519 -2.22 -2.30 -2.32
比利时 10,006 10,215 10,316 10,358 0.21 0.10 0.04 298 280 257 230 -0.61 -0.88 -1.11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1,663 1,913 2,111 2,244 1.40 0.99 0.61 2,184 2,022 1,716 1,395 -0.77 -1.64 -2.07
保加利亚 5,506 5,311 5,104 4,859 -0.36 -0.40 -0.49 2,490 2,135 1,755 1,384 -1.54 -1.96 -2.38
海峡群岛 7 45 47 52 60 0.45 0.97 1.51 102 105 106 104 0.32 0.08 -0.23
克罗地亚 2,505 2,617 2,688 2,771 0.44 0.27 0.30 2,001 1,914 1,679 1,393 -0.44 -1.31 -1.87
捷克共和国 7,597 7,471 7,452 7,427 -0.17 -0.03 -0.03 2,671 2,688 2,480 2,099 0.06 -0.80 -1.67
丹麦 4,544 4,745 4,928 5,126 0.43 0.38 0.39 796 757 696 626 -0.49 -0.85 -1.06
爱沙尼亚 948 908 908 914 -0.44 0.01 0.07 419 402 364 306 -0.42 -0.99 -1.72
法罗群岛 17 19 22 26 1.55 1.48 1.65 29 29 29 27 0.05 -0.04 -0.71
芬兰 8 3,164 3,271 3,482 3,750 0.33 0.62 0.74 2,012 2,036 1,927 1,703 0.12 -0.55 -1.24
法国 44,907 47,860 50,518 52,799 0.64 0.54 0.44 14,371 13,675 12,436 10,913 -0.50 -0.95 -1.31
德国 61,801 62,521 63,618 65,202 0.12 0.17 0.25 20,543 20,181 18,665 16,309 -0.18 -0.78 -1.35
直布罗陀 28 28 28 28 0.13 0.03 -0.09 — — — — .. .. ..
希腊 6,454 6,689 7,036 7,492 0.36 0.51 0.63 4,521 4,516 4,181 3,627 -0.01 -0.77 -1.42
梵蒂冈 9 1 1 1 1 -0.03 0.00 -0.26 — — — — .. .. ..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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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 6,603 6,805 6,959 7,016 0.30 0.22 0.08 3,622 3,156 2,669 2,204 -1.38 -1.68 -1.91
冰岛 260 286 310 331 0.97 0.80 0.65 22 21 20 19 -0.32 -0.52 -0.68
爱尔兰 2,248 2,742 3,222 3,695 1.99 1.61 1.37 1,553 1,680 1,671 1,554 0.78 -0.05 -0.72
马恩岛 40 40 41 43 -0.02 0.24 0.47 37 36 35 32 -0.13 -0.48 -0.95
意大利 38,797 39,769 40,516 41,319 0.25 0.19 0.20 18,918 18,407 16,616 14,104 -0.27 -1.02 -1.64
拉脱维亚 1,615 1,533 1,493 1,457 -0.53 -0.26 -0.24 758 716 636 524 -0.57 -1.18 -1.94
列支敦士登 5 5 6 8 0.41 1.56 2.77 28 31 33 33 1.00 0.59 0.15
立陶宛 2,344 2,231 2,179 2,154 -0.50 -0.24 -0.11 1,155 1,128 1,036 874 -0.24 -0.85 -1.69
卢森堡 365 406 455 515 1.09 1.12 1.24 71 88 97 97 2.16 1.03 0.02
马耳他 366 396 416 426 0.79 0.50 0.22 26 14 10 8 -5.84 -3.80 -1.82
摩纳哥 33 37 42 46 1.12 1.14 1.01 — — — — .. .. ..
荷兰 12,209 13,749 14,706 15,328 1.19 0.67 0.41 3,688 2,844 2,301 1,975 -2.60 -2.12 -1.53
挪威 10 3,425 3,683 3,943 4,250 0.72 0.68 0.75 1,077 1,048 1,016 939 -0.27 -0.30 -0.79
波兰 23,853 24,099 24,774 25,362 0.10 0.28 0.23 14,796 14,261 12,939 10,892 -0.37 -0.97 -1.72
葡萄牙 5,562 6,503 7,238 7,809 1.56 1.07 0.76 4,663 4,210 3,664 3,124 -1.02 -1.39 -1.59
摩尔多瓦共和国 1,971 1,995 2,138 2,266 0.12 0.69 0.58 2,303 2,165 1,916 1,591 -0.62 -1.22 -1.86
罗马尼亚 12,076 11,632 11,841 12,175 -0.37 0.18 0.28 10,041 9,654 8,555 7,110 -0.39 -1.21 -1.85
俄罗斯联邦 107,502 101,597 97,384 94,825 -0.56 -0.42 -0.27 39,058 38,431 35,717 30,500 -0.16 -0.73 -1.58
圣马力诺 25 29 30 31 1.34 0.44 0.15 2 0 0 0 -15.60 -10.93 -4.64
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 5,444 5,595 5,924 6,349 0.27 0.57 0.69 5,101 4,883 4,411 3,765 -0.44 -1.02 -1.58
斯洛伐克 3,038 3,066 3,199 3,358 0.09 0.42 0.49 2,362 2,333 2,151 1,831 -0.12 -0.81 -1.61
斯洛文尼亚 998 1,016 1,059 1,117 0.18 0.42 0.53 969 943 857 725 -0.27 -0.95 -1.68
西班牙 31,052 34,049 35,253 36,052 0.92 0.35 0.22 9,665 9,944 9,166 7,956 0.28 -0.81 -1.42
瑞典 7,456 7,749 8,137 8,543 0.39 0.49 0.49 1,421 1,418 1,351 1,226 -0.02 -0.49 -0.97
瑞士 5,241 5,623 5,919 6,159 0.70 0.51 0.40 1,927 1,677 1,449 1,251 -1.39 -1.46 -1.47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
国 11 1,304 1,479 1,595 1,645 1.26 0.75 0.31 705 567 462 382 -2.17 -2.06 -1.90

乌克兰 32,979 30,401 28,406 26,361 -0.81 -0.68 -0.75 16,137 13,727 11,204 8,691 -1.62 -2.03 -2.54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
王国 52,423 54,549 56,932 59,621 0.40 0.43 0.46 6,247 5,968 5,559 5,073 -0.46 -0.71 -0.92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394,212 473,561 546,342 608,968 1.83 1.43 1.09 128,717 125,210 120,613 113,409 -0.28 -0.37 -0.62
安圭拉 11 13 15 16 1.53 1.21 0.80 — — — — .. .. ..
安提瓜和巴布达 29 36 46 57 2.33 2.51 2.07 48 51 50 47 0.54 -0.13 -0.67
阿根廷 32,903 37,025 41,011 44,299 1.18 1.02 0.77 3,993 3,713 3,475 3,235 -0.73 -0.66 -0.71
阿鲁巴 43 48 53 59 1.19 0.88 1.04 49 55 56 53 1.12 0.11 -0.45
巴哈马 268 315 357 394 1.63 1.26 0.98 34 29 28 26 -1.35 -0.56 -0.75
巴巴多斯 133 152 172 188 1.35 1.23 0.90 133 121 106 90 -0.98 -1.32 -1.67
伯利兹 116 146 184 229 2.36 2.31 2.15 127 150 160 157 1.67 0.68 -0.22
玻利维亚 5,143 6,675 8,265 9,799 2.61 2.14 1.70 3,174 3,356 3,373 3,235 0.56 0.05 -0.42
巴西 141,159 171,757 196,182 214,603 1.96 1.33 0.90 32,699 26,740 23,012 20,902 -2.01 -1.50 -0.96
英属维尔京群岛 12 15 18 20 2.31 1.74 1.31 9 8 8 7 -0.33 -0.73 -0.96
开曼群岛 40 49 53 56 2.01 0.86 0.63 — — — — .. .. ..
智利 13,246 15,250 16,958 18,246 1.41 1.06 0.73 2,166 1,884 1,681 1,532 -1.39 -1.14 -0.93
哥伦比亚 29,989 36,308 42,528 48,298 1.91 1.58 1.27 12,131 12,622 12,518 11,855 0.40 -0.08 -0.54
哥斯达黎加 2,318 3,001 3,656 4,277 2.58 1.97 1.57 1,611 1,664 1,621 1,518 0.33 -0.27 -0.66
古巴 8,410 8,512 8,578 8,648 0.12 0.08 0.08 2,714 2,867 2,853 2,534 0.55 -0.05 -1.19
多米尼克 55 62 70 77 1.15 1.27 0.93 22 21 20 18 -0.63 -0.69 -1.04
多米尼加共和国 5,160 6,710 8,130 9,303 2.63 1.92 1.35 3,105 2,812 2,546 2,322 -0.99 -0.99 -0.92
厄瓜多尔 7,420 9,255 11,199 13,004 2.21 1.91 1.49 4,885 4,937 4,826 4,516 0.10 -0.23 -0.66
萨尔瓦多 3,668 4,577 5,575 6,640 2.21 1.97 1.75 2,613 2,884 2,975 2,877 0.99 0.31 -0.33
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 3 3 3 3 1.36 0.72 0.31 0 0 0 0 -6.38 -4.01 -1.74
法属圭亚那 123 160 200 241 2.58 2.24 1.87 41 49 54 55 1.90 0.94 0.14
格林纳达 31 34 43 57 0.86 2.37 2.74 70 76 83 84 0.83 0.91 0.07
瓜德罗普岛 428 461 480 492 0.76 0.38 0.25 2 1 0 0 -9.23 -4.83 -1.55
危地马拉 5,039 7,030 9,584 12,550 3.33 3.10 2.70 6,127 7,184 7,943 8,148 1.59 1.00 0.25
圭亚那 213 214 226 250 0.06 0.54 1.01 531 537 499 426 0.12 -0.74 -1.58
海地 2,827 3,846 5,057 6,372 3.08 2.74 2.31 5,112 5,299 5,271 4,999 0.36 -0.05 -0.53
洪都拉斯 2,850 3,906 5,172 6,568 3.15 2.81 2.39 3,575 4,091 4,361 4,315 1.35 0.64 -0.11
牙买加 1,339 1,479 1,642 1,801 0.99 1.05 0.92 1,245 1,224 1,142 1,000 -0.17 -0.69 -1.33
马提尼克岛 378 394 398 393 0.41 0.11 -0.12 8 8 7 6 -0.64 -1.03 -1.32
墨西哥 74,761 87,588 99,803 110,260 1.58 1.31 1.00 25,327 25,683 24,849 22,961 0.14 -0.33 -0.79
蒙特塞拉特岛 0 1 1 1 4.55 2.39 2.82 3 4 4 4 1.60 0.37 -0.21
荷属安的列斯 122 135 149 161 1.03 0.98 0.78 54 53 49 44 -0.14 -0.82 -1.12
尼加拉瓜 2,836 3,697 4,677 5,660 2.65 2.35 1.91 2,122 2,370 2,502 2,456 1.10 0.54 -0.18
巴拿马 1,941 2,624 3,233 3,752 3.02 2.09 1.49 1,009 884 794 736 -1.32 -1.08 -0.75
巴拉圭 3,027 4,232 5,593 7,012 3.35 2.79 2.26 2,443 2,650 2,748 2,735 0.81 0.36 -0.05
秘鲁 18,575 22,158 26,128 30,060 1.76 1.65 1.40 7,378 7,906 8,121 7,871 0.69 0.27 -0.31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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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人口 农村人口

估计值和预测值
(000)

变化率
(%)

估计值和预测值
(000)

变化率
(%)

2000 2010 2020 2030 2000-
2010

2010-
2020

2020-
2030

2000 2010 2020 2030 2000-
2010

2010-
2020

2020-
2030

波多黎各 3,630 4,010 4,218 4,343 1.00 0.51 0.29 205 49 23 19 -14.26 -7.59 -2.15
圣基茨和尼维斯 13 15 18 23 0.96 1.91 2.44 27 30 32 32 1.13 0.57 -0.17
圣卢西亚 43 47 55 67 0.82 1.60 2.04 111 121 125 119 0.81 0.32 -0.44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52 58 66 72 1.23 1.21 0.93 64 64 59 51 -0.11 -0.71 -1.51
苏里南 313 349 377 393 1.11 0.77 0.39 121 112 100 86 -0.75 -1.14 -1.54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139 184 244 316 2.78 2.82 2.62 1,146 1,140 1,102 1,016 -0.05 -0.34 -0.81
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 8 13 15 18 4.13 1.80 1.81 11 15 16 15 3.44 0.21 -0.59
美属维尔京群岛 103 106 105 101 0.34 -0.08 -0.47 8 5 4 3 -4.38 -3.07 -2.10
乌拉圭 3,053 3,309 3,523 3,694 0.81 0.63 0.47 289 266 244 222 -0.81 -0.89 -0.94
委内瑞拉 22,245 27,601 32,279 36,094 2.16 1.57 1.12 2,172 1,475 1,171 1,082 -3.87 -2.31 -0.79
北美洲 249,242 284,289 317,346 346,918 1.32 1.10 0.89 65,725 61,773 57,654 53,160 -0.62 -0.69 -0.81
百慕大 63 65 66 66 0.33 0.13 0.00 — — — — .. .. ..
加拿大 24,366 27,179 29,990 32,942 1.09 0.98 0.94 6,323 6,501 6,450 6,110 0.28 -0.08 -0.54
格陵兰 46 49 51 53 0.58 0.53 0.39 10 9 8 7 -1.31 -1.30 -1.28
圣皮埃尔岛及密克隆岛 5 5 6 7 0.61 1.01 0.77 1 1 1 1 0.23 0.06 -0.61
美利坚合众国 224,763 256,991 287,232 313,851 1.34 1.11 0.89 59,391 55,262 51,195 47,043 -0.72 -0.76 -0.85
大洋洲 21,813 24,925 28,119 31,394 1.33 1.21 1.10 9,135 10,091 10,790 11,149 1.00 0.67 0.33
美属萨摩亚 51 67 81 94 2.60 1.92 1.56 6 5 4 4 -2.56 -1.34 -0.20
澳大利亚 12 16,624 18,892 21,135 23,183 1.28 1.12 0.92 2,448 2,309 2,182 2,055 -0.58 -0.56 -0.60
库克群岛 12 13 13 13 0.60 0.24 -0.21 7 5 4 3 -3.48 -2.67 -2.45
斐济 392 469 540 612 1.80 1.42 1.25 419 409 379 339 -0.23 -0.77 -1.11
法属玻利尼西亚 124 142 165 196 1.35 1.56 1.67 112 133 142 137 1.66 0.68 -0.36
关岛 145 173 197 219 1.76 1.32 1.06 11 10 9 9 -1.04 -0.73 -0.40
基里巴斯共和国 39 56 76 96 3.75 2.99 2.39 51 53 53 51 0.33 -0.04 -0.30
马绍尔群岛 34 49 67 85 3.60 3.04 2.40 18 23 27 28 2.69 1.51 0.43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24 26 29 35 0.75 1.32 1.67 83 88 88 80 0.56 -0.02 -0.92
瑙鲁 12 14 16 17 1.72 0.93 0.65 — — — — .. .. ..
新喀里多尼亚 133 169 205 243 2.34 1.98 1.69 82 89 91 88 0.79 0.21 -0.31
新西兰 3,271 3,620 3,897 4,148 1.01 0.74 0.62 547 552 528 487 0.09 -0.44 -0.81
纽埃 1 1 1 1 1.15 2.41 1.95 1 1 1 1 -1.54 -0.36 -0.87
北马里亚纳群岛 65 86 100 112 2.84 1.50 1.10 5 4 4 4 -1.00 -1.06 -0.44
帕劳 13 14 16 17 0.69 0.79 0.75 6 6 6 5 0.47 -0.19 -0.95
巴布亚新几内亚 699 901 1,258 1,876 2.53 3.34 4.00 4,599 5,549 6,344 6,907 1.88 1.34 0.85
皮特凯恩 — — — — .. .. .. 0 0 0 0 0.00 0.00 -1.09
萨摩亚 39 44 51 63 1.29 1.51 1.99 139 145 139 126 0.43 -0.43 -0.93
所罗门群岛 66 100 150 223 4.16 4.09 3.94 353 438 503 540 2.15 1.39 0.70
托克劳 — — — — .. .. .. 1 1 2 2 0.46 0.93 0.61
汤加 23 26 31 36 1.22 1.67 1.59 77 77 72 62 0.02 -0.72 -1.46
图瓦卢 5 5 6 7 1.37 1.44 1.46 5 5 5 4 -0.39 -0.66 -0.97
瓦努阿图 42 59 85 119 3.55 3.58 3.40 150 172 189 194 1.40 0.89 0.29
瓦利斯和富图纳群岛 — — — — .. .. .. 15 17 19 22 1.10 1.46 1.09

资料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2006

注：
1．包括马约特岛。
2．包括阿加莱加群岛，罗德里格斯岛和圣布兰登群岛。
3．包括阿森松岛和特里斯坦-达库尼亚群岛。
4．出于统计目的，中国的数据不包括中国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
5．自1997年7月1日起，中国香港成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
6．自1999年12月20日起，澳门成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
7．包括格恩西岛和泽西岛。
8．包括奥兰群岛。
9．指的是梵蒂冈城国。
10．包括斯瓦尔巴特群岛和扬马延岛。
11．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
12．包括圣诞岛，科科斯（基林）群岛和诺福克岛。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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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3
TABLE B.3

城市化与城市贫民窟居民 Urbanization and Urban Slum Dwellers

城市化水平 城市贫民窟居民

估计值和预测值
(%)

变化率
(%)

估计值和预测值
(000)

城市人口
百分比

贫民窟规划目标(000)

1990 2000 2010 2020 1990-
2010

2010-
2020

1990 2001 2010 2020 1990 2001 2010 2020

全世界 43.0 46.7 50.8 55.1 0.83 0.82 714,972 912,918 1,115,002 1,392,416 … 31.6 1,070,494 1,292,065
非洲 32.0 36.2 40.5 45.3 1.18 1.11 122,692 187,563 270,948 413,846 … 61.3 260,941 388,529
阿尔及利亚 52.1 59.8 66.5 71.9 1.22 0.77 1,508 2,101 2,755 3,725 11.8 11.8 2,649 3,474
安哥拉 37.1 50.0 56.6 62.7 2.10 1.02 2,193 3,918 6,300 10,677 83.1 83.1 6,077 10,075
贝宁 34.5 38.4 42.1 47.3 1.00 1.17 1,288 2,318 3,749 6,394 80.3 83.6 3,617 6,035
博茨瓦纳 41.9 53.2 61.2 67.6 1.89 1.00 311 466 650 939 59.2 60.7 625 879
布基纳法索 13.8 16.5 20.3 25.7 1.94 2.33 987 1,528 2,185 3,250 80.9 76.5 2,104 3,047
布隆迪 6.3 8.6 11.6 15.6 3.09 2.96 294 394 501 653 83.3 65.3 481 608
喀麦隆 40.7 50.0 58.9 66.0 1.84 1.15 2,906 5,064 7,977 13,217 62.1 67.0 7,693 12,459
佛得角 44.1 53.4 61.0 67.3 1.62 0.98 106 193 314 540 70.3 69.6 303 510
中非共和国 36.8 37.6 38.9 42.4 0.28 0.87 1,038 1,455 1,919 2,610 94.0 92.4 1,845 2,435
乍得 20.8 23.4 27.6 33.9 1.42 2.05 1,218 1,947 2,856 4,373 99.3 99.1 2,751 4,106
科摩罗 28.2 33.8 40.4 47.7 1.81 1.66 91 151 228 361 61.7 61.2 220 340
刚果 54.3 58.3 62.1 66.3 0.67 0.66 1,050 1,852 2,945 4,930 84.5 90.1 2,840 4,650
科特迪瓦 39.7 43.0 47.2 52.8 0.86 1.11 2,532 4,884 8,361 15,194 50.5 67.9 8,074 14,381
刚果民主共和国 27.8 29.8 35.2 42.0 1.18 1.77 5,366 7,985 11,054 15,865 51.9 49.5 10,637 14,846
吉布提 76.0 83.3 88.1 90.6 0.74 0.28 … … … … … … … …

埃及 43.5 42.5 43.7 47.7 0.03 0.87 14,087 11,762 10,148 8,613 57.5 39.9 9,671 7,733
赤道几内亚 34.8 38.8 39.7 43.3 0.66 0.86 112 201 323 547 89.1 86.5 311 516
厄立特里亚 15.8 17.8 21.6 27.5 1.56 2.41 342 510 707 1,016 69.9 69.9 680 950
埃塞俄比亚 12.6 14.9 17.4 21.3 1.59 2.04 5,984 10,159 15,665 25,347 99.0 99.4 15,102 23,866
加蓬 69.1 80.1 86.0 88.8 1.09 0.31 357 688 1,174 2,129 56.1 66.2 1,134 2,015
冈比亚 38.3 49.1 58.1 65.0 2.09 1.12 155 280 455 781 67.0 67.0 439 737
加纳 36.5 44.0 51.5 58.5 1.73 1.27 4,083 4,993 5,886 7,067 80.4 69.6 5,647 6,540
几内亚 28.0 31.0 35.3 41.4 1.15 1.58 1,145 1,672 2,278 3,213 79.6 72.3 2,192 3,003
几内亚比绍 28.1 29.7 30.0 32.8 0.32 0.90 210 371 591 990 93.4 93.4 570 934
肯尼亚 18.2 19.7 22.2 26.6 0.98 1.81 3,985 7,605 12,905 23,223 70.4 70.7 12,460 21,972
莱索托 17.2 17.8 20.1 24.7 0.78 2.06 168 337 596 1,121 49.8 57.0 576 1,062
利比里亚 45.3 54.3 61.5 67.9 1.53 0.99 632 788 943 1,153 70.2 55.7 905 1,068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78.6 83.1 86.3 88.4 0.47 0.24 1,242 1,674 2,138 2,806 35.2 35.2 2,055 2,612
马达加斯加 23.6 26.0 28.2 32.6 0.89 1.47 2,562 4,603 7,434 12,664 90.9 92.9 7,172 11,953
马拉维 11.6 15.1 19.5 25.1 2.58 2.53 1,033 1,590 2,262 3,348 94.6 91.1 2,178 3,138
马里 23.3 27.9 33.3 40.0 1.79 1.81 1,968 3,361 5,208 8,474 94.1 93.2 5,022 7,981
毛里塔尼亚 39.7 40.0 41.4 45.4 0.22 0.92 827 1,531 2,534 4,437 94.3 94.3 2,446 4,193
毛里求斯 43.9 42.7 42.8 46.1 -0.12 0.74 … … … … … … … …

摩洛哥 48.4 55.1 61.9 67.8 1.23 0.90 4,457 5,579 6,705 8,223 37.4 32.7 6,435 7,621
莫桑比克 21.1 30.7 38.4 46.2 3.00 1.85 2,722 5,841 10,909 21,842 94.5 94.1 10,549 20,753
纳米比亚 27.7 32.4 38.0 44.5 1.59 1.57 155 213 276 368 42.3 37.9 265 343
尼日尔 15.4 16.2 17.8 21.3 0.73 1.77 1,191 2,277 3,869 6,972 96.0 96.2 3,736 6,597
尼日利亚 35.0 43.9 52.2 59.3 1.99 1.29 24,096 41,595 55,732 76,749 80.0 79.2 57,422 76,943
留尼汪 81.2 89.9 94.0 95.7 0.73 0.17 … … … … … … … …

卢旺达 5.4 13.8 23.9 33.4 7.43 3.35 296 437 601 857 82.2 87.9 579 802
圣赫勒拿岛 41.6 39.2 39.5 43.4 -0.25 0.94 - - … … … … … …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43.6 53.4 62.2 69.0 1.77 1.04 - 1 … … … … … …

塞内加尔 39.0 40.6 42.9 47.1 0.48 0.93 2,276 3,555 5,120 7,679 77.6 76.4 4,930 7,203
塞舌尔 49.3 51.0 55.3 61.1 0.58 0.99 - 1 … … … … … …

塞拉利昂 30.1 37.0 44.4 52.0 1.94 1.58 1,107 1,642 2,266 3,243 90.9 95.8 2,181 3,034
索马里 29.7 33.3 37.5 43.0 1.17 1.39 1,670 2,482 3,433 4,923 96.3 97.1 3,304 4,606
南非 52.0 56.9 61.7 66.6 0.85 0.76 8,207 8,376 8,517 8,677 46.2 33.2 8,147 7,930
苏丹 26.6 36.1 45.2 53.2 2.65 1.62 5,708 10,107 16,131 27,118 86.4 85.7 15,560 25,580
斯威士兰 22.9 23.3 25.5 30.3 0.53 1.72 … … … … … … … …

多哥 30.1 36.6 43.7 51.2 1.87 1.58 796 1,273 1,870 2,866 80.9 80.6 1,801 2,691
突尼斯 59.6 63.4 67.2 71.1 0.60 0.57 425 234 144 84 9.0 3.7 136 71
乌干达 11.1 12.1 13.3 16.0 0.93 1.82 1,806 3,241 5,231 8,904 93.8 93.0 5,047 8,403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18.9 22.3 26.4 31.8 1.67 1.86 5,601 11,031 19,205 35,561 99.1 92.1 18,551 33,685
西撒哈拉 88.5 91.2 92.0 92.8 0.19 0.09 - 5 … … … … … …

赞比亚 39.4 34.8 35.7 38.9 -0.49 0.87 2,284 3,136 4,065 5,423 72.0 74.0 3,907 5,053
津巴布韦 29.0 33.8 38.3 43.9 1.39 1.38 116 157 202 266 4.0 3.4 194 247
亚洲 31.9 37.1 42.5 48.1 1.43 1.25 420,415 533,385 648,605 806,731 … … 622,664 748,388
阿富汗 18.3 21.3 24.8 29.7 1.52 1.80 2,458 4,945 8,760 16,536 98.5 98.5 8,464 15,676
亚美尼亚 67.5 65.1 63.7 65.2 -0.29 0.23 … … … … … … … …

阿塞拜疆 53.7 50.9 51.9 54.4 -0.18 0.48 … … … … … … … …

巴林 88.1 94.6 97.6 98.5 0.51 0.09 0 12 … … … … … …



数据表 353

城市化水平 城市贫民窟居民

估计值和预测值
(%)

变化率
(%)

估计值和预测值
(000)

城市人口
百分比

贫民窟规划目标(000)

1990 2000 2010 2020 1990-
2010

2010-
2020

1990 2001 2010 2020 1990 2001 2010 2020

孟加拉国 19.8 23.2 27.3 32.9 1.61 1.85 18,988 30,403 44,687 68,553 87.3 84.7 43,047 64,378
不丹 7.2 9.6 12.8 17.0 2.90 2.83 61 70 78 88 70.0 44.1 75 81
文莱达鲁萨兰国 65.8 71.1 75.7 79.3 0.70 0.48 3 5 7 9 … … 6 9
柬埔寨 12.6 16.9 22.8 29.6 2.96 2.61 870 1,696 2,929 5,375 71.7 72.2 2,829 5,089
中国 27.4 35.8 44.9 53.2 2.47 1.69 137,929 178,256 219,878 277,616 43.6 37.8 211,141 257,793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1 99.5 100.0 100.0 100.0 0.02 0.00 113 139 163 196 … … 156 181
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 2 99.8 100.0 100.0 100.0 0.01 0.00 7 9 10 12 … … 10 11
塞浦路斯 66.8 68.6 70.3 73.0 0.26 0.38 … … … … … … … …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58.4 60.2 63.4 67.8 0.41 0.68 117 95 80 67 … … 77 60
格鲁吉亚 55.2 52.7 52.7 55.4 -0.23 0.51 … … … … … … … …

印度 25.5 27.7 30.1 34.4 0.82 1.32 131,174 158,418 184,868 219,466 60.8 55.5 177,332 202,950
印度尼西亚 30.6 42.0 53.7 62.6 2.81 1.53 17,964 20,877 23,608 27,064 32.2 23.1 22,632 24,965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56.3 64.2 69.5 74.0 1.05 0.63 17,094 20,406 23,587 27,707 51.9 44.2 22,621 25,603
伊拉克 69.7 67.8 66.6 67.8 -0.23 0.18 6,825 9,026 11,346 14,630 56.7 56.7 10,899 13,604
以色列 90.4 91.4 91.7 92.2 0.07 0.06 81 113 148 199 … … 142 186
日本 63.1 65.2 66.8 69.8 0.29 0.44 … … … … … … … …

约旦 72.2 80.4 83.9 86.5 0.75 0.31 388 623 920 1,416 16.5 15.7 886 1,330
哈萨克斯坦 56.3 56.3 58.6 62.2 0.20 0.59 … … … … … … … …

科威特 98.0 98.2 98.4 98.6 0.02 0.02 60 56 53 50 … … 51 45
吉尔吉斯斯坦 37.8 35.4 36.6 40.1 -0.15 0.91 … … … … … … … …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15.4 18.9 22.6 27.6 1.91 1.99 422 705 1,073 1,711 … … 1,034 1,610
黎巴嫩 83.1 86.0 87.2 88.6 0.24 0.16 1,142 1,602 2,112 2,872 66.1 66.1 2,031 2,679
马来西亚 49.8 61.8 71.8 78.1 1.83 0.84 177 262 361 515 50.0 50.0 347 482
马尔代夫 25.8 27.5 32.1 38.0 1.08 1.70 - - - - … … … …

蒙古 57.0 56.6 57.5 60.7 0.04 0.55 866 940 1,006 1,084 68.5 64.9 963 995
缅甸 24.9 28.0 33.9 41.0 1.55 1.89 3,105 3,596 4,056 4,635 31.1 26.4 3,888 4,275
尼泊尔 8.9 13.4 18.2 23.9 3.61 2.72 1,574 2,656 4,077 6,562 96.9 92.4 3,930 6,177
巴勒斯坦领土 67.9 71.5 72.1 74.1 0.30 0.28 - 1,333 … … - 60.0 … …

阿曼 65.4 71.6 71.7 73.3 0.46 0.23 671 1,214 1,972 3,379 60.5 60.5 1,902 3,190
巴基斯坦 30.6 33.1 37.0 42.7 0.96 1.44 26,416 35,627 45,507 59,730 78.7 73.6 43,728 55,602
菲律宾 48.8 58.5 66.4 72.3 1.54 0.85 16,346 20,183 23,984 29,053 54.9 44.1 23,015 26,904
卡塔尔 92.2 94.9 95.8 96.5 0.19 0.07 8 11 13 17 … … 13 16
韩国 73.8 79.6 81.9 84.2 0.52 0.27 11,728 14,385 17,002 20,470 37.0 37.0 16,313 18,948
沙特阿拉伯 76.6 79.8 82.1 84.2 0.35 0.26 2,385 3,609 5,066 7,382 19.8 19.8 4,876 6,914
新加坡 100.0 100.0 100.0 100.0 0.00 0.00 - - - - … … … …

斯里兰卡 17.2 15.7 15.1 16.9 -0.64 1.11 899 597 428 295 24.8 13.6 406 258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48.9 50.1 51.7 55.5 0.28 0.70 629 892 1,187 1,630 10.4 10.4 1,141 1,522
塔吉克斯坦 31.5 25.9 24.2 25.9 -1.32 0.65 … … … … … … … …

泰国 29.4 31.1 34.0 38.9 0.72 1.36 1,998 253 47 7 19.5 2.0 42 2
东帝汶 20.8 24.5 28.7 34.0 1.60 1.71 1 7 28 140 … … 28 136
土耳其 59.2 64.7 69.6 74.0 0.81 0.60 7,997 8,011 8,022 8,035 23.3 17.9 7,671 7,332
土库曼斯坦 45.1 45.1 48.1 53.9 0.33 1.12 … … … … … … … …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79.1 77.4 76.9 78.2 -0.14 0.17 32 46 62 86 … … 59 80
乌兹别克斯坦 40.1 37.3 36.9 40.0 -0.41 0.80 … … … … … … … …

越南 20.3 24.3 28.8 34.7 1.77 1.84 8,100 9,197 10,204 11,453 60.5 47.4 9,779 10,548
也门 20.9 25.4 29.4 34.8 1.70 1.68 1,787 3,110 4,892 8,092 67.5 65.1 4,717 7,628
欧洲 70.6 71.7 72.9 75.1 0.16 0.31 … … … … … … … …

阿尔巴尼亚 36.4 41.8 49.1 56.2 1.49 1.35 … … … … … … … …

安道尔 94.8 92.3 89.0 87.2 -0.31 -0.20 … … … … … … … …

奥地利 65.8 65.8 66.6 69.2 0.06 0.38 … … … … … … … …

白俄罗斯 66.4 70.0 74.6 78.6 0.58 0.52 … … … … … … … …

比利时 96.4 97.1 97.3 97.6 0.05 0.02 … … … … … … … …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39.2 43.2 48.6 55.2 1.07 1.26 … … … … … … … …

保加利亚 66.4 68.9 71.3 74.4 0.36 0.42 … … … … … … … …

海峡群岛 31.4 30.5 30.8 32.7 -0.10 0.61 … … … … … … … …

克罗地亚 54.0 55.6 57.8 61.6 0.33 0.64 … … … … … … … …

捷克共和国 75.2 74.0 73.5 75.0 -0.11 0.20 … … … … … … … …

丹麦 84.8 85.1 86.2 87.6 0.08 0.16 … … … … … … … …

爱沙尼亚 71.1 69.4 69.3 71.4 -0.13 0.29 … … … … … … … …

法罗群岛 30.6 36.3 39.9 43.6 1.33 0.89 … … … … … … … …

芬兰 61.4 61.1 61.6 64.4 0.02 0.43 … … … … … … … …

法国 74.1 75.8 77.8 80.2 0.25 0.31 … … … … … … … …

德国 73.4 75.1 75.6 77.3 0.15 0.22 … … … … … … … …

直布罗陀 100.0 100.0 100.0 100.0 0.00 0.00 … … … … … … … …

希腊 58.8 58.8 59.7 62.7 0.07 0.50 … … … … … … … …

匈牙利 65.8 64.6 68.3 72.3 0.18 0.56 … … … … … … … …

冰岛 90.8 92.3 93.2 94.0 0.13 0.08 … … … … … … … …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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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水平 城市贫民窟居民

估计值和预测值
(%)

变化率
(%)

估计值和预测值
(000)

城市人口
百分比

贫民窟规划目标(000)

1990 2000 2010 2020 1990-
2010

2010-
2020

1990 2001 2010 2020 1990 2001 2010 2020

爱尔兰 56.9 59.1 62.0 65.9 0.43 0.60 … … … … … … … …

马恩岛 51.7 51.8 52.1 53.9 0.03 0.34 … … … … … … … …

意大利 66.7 67.2 68.4 70.9 0.12 0.37 … … … … … … … …

拉脱维亚 69.3 68.1 68.2 70.1 -0.08 0.28 … … … … … … … …

列支敦士登 16.9 15.1 14.4 15.6 -0.81 0.83 … … … … … … … …

立陶宛 67.6 67.0 66.4 67.8 -0.09 0.20 … … … … … … … …

卢森堡 80.9 83.8 82.2 82.4 0.08 0.02 … … … … … … … …

马耳他 90.4 93.4 96.5 97.7 0.33 0.12 … … … … … … … …

摩纳哥 100.0 100.0 100.0 100.0 0.00 0.00 … … … … … … … …

荷兰 68.7 76.8 82.9 86.5 0.94 0.43 … … … … … … … …

挪威 72.0 76.1 77.9 79.5 0.39 0.21 … … … … … … … …

波兰 61.3 61.7 62.8 65.7 0.13 0.45 … … … … … … … …

葡萄牙 47.9 54.4 60.7 66.4 1.18 0.90 … … … … … … … …

摩尔多瓦共和国 46.8 46.1 48.0 52.7 0.13 0.95 … … … … … … … …

罗马尼亚 54.3 54.6 54.6 58.1 0.03 0.61 … … … … … … … …

俄罗斯联邦 73.4 73.4 72.6 73.2 -0.06 0.08 … … … … … … … …

圣马力诺 90.1 93.5 98.7 99.6 0.46 0.09 … … … … … … … …

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 50.9 51.6 53.4 57.3 0.24 0.71 … … … … … … … …

斯洛伐克 56.5 56.3 56.8 59.8 0.03 0.51 … … … … … … … …

斯洛文尼亚 50.4 50.8 51.9 55.3 0.15 0.63 … … … … … … … …

西班牙 75.4 76.3 77.4 79.4 0.13 0.25 … … … … … … … …

瑞典 83.1 84.0 84.5 85.8 0.09 0.14 … … … … … … … …

瑞士 68.4 73.1 77.0 80.3 0.59 0.42 … … … … … … … …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 57.8 64.9 72.3 77.5 1.12 0.70 … … … … … … … …

乌克兰 66.8 67.1 68.9 71.7 0.16 0.40 … … … … … … … …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88.7 89.4 90.1 91.1 0.08 0.11 … … … … … … … …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70.9 75.4 79.1 81.9 0.54 0.35 110,837 127,566 143,116 162,626 35.4 31.9 137,174 149,913
安圭拉 100.0 100.0 100.0 100.0 0.00 0.00 3 5 7 10 40.6 40.6 7 9
安提瓜和巴布达 35.4 37.3 41.6 48.1 0.80 1.46 2 2 2 2 6.9 6.9 2 2
阿根廷 87.0 89.2 90.9 92.2 0.22 0.14 8,597 10,964 13,379 16,690 30.5 33.1 12,844 15,486
阿鲁巴 50.3 46.7 46.9 48.8 -0.35 0.40 1 1 2 2 … … 1 2
巴哈马 83.6 88.8 91.5 92.8 0.45 0.14 4 5 7 8 … … 6 8
巴巴多斯 44.8 49.9 55.7 61.8 1.09 1.05 1 1 2 2 … … 1 2
伯利兹 47.5 47.7 49.4 53.5 0.20 0.79 48 69 92 127 54.2 62.0 88 119
玻利维亚 55.6 61.8 66.5 71.0 0.90 0.65 2,555 3,284 4,032 5,064 70.0 61.3 3,871 4,701
巴西 74.8 81.2 86.5 89.5 0.73 0.34 49,806 51,676 53,259 55,074 45.0 36.6 50,958 50,392
英属维尔京群岛 50.2 57.3 63.6 69.1 1.18 0.83 0 0 1 1 … … 1 1
开曼群岛 100.0 100.0 100.0 100.0 0.00 0.00 1 1 1 2 … … 1 2
智利 83.3 85.9 89.0 91.0 0.33 0.22 432 1,143 2,534 6,136 4.0 8.6 2,456 5,868
哥伦比亚 68.7 71.2 74.2 77.3 0.38 0.40 6,239 7,057 7,806 8,732 26.0 21.8 7,480 8,039
哥斯达黎加 50.7 59.0 64.3 69.3 1.19 0.74 195 313 461 710 11.9 12.8 444 667
古巴 73.4 75.6 74.8 75.0 0.10 0.03 156 169 180 194 … … 173 178
多米尼克 67.7 71.1 74.6 78.1 0.49 0.46 8 7 6 6 16.6 14.0 6 5
多米尼加共和国 55.2 62.4 70.5 76.2 1.22 0.78 2,327 2,111 1,950 1,785 56.4 37.6 1,861 1,615
厄瓜多尔 55.1 60.3 65.2 69.9 0.84 0.69 1,588 2,095 2,629 3,382 28.1 25.6 2,525 3,144
萨尔瓦多 49.2 58.4 61.3 65.2 1.10 0.61 1,126 1,386 1,644 1,986 44.7 35.2 1,577 1,839
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 74.5 85.8 92.9 95.4 1.10 0.27 … … … … … … … …

法属圭亚那 74.5 75.1 76.4 78.6 0.12 0.29 11 16 23 32 12.9 12.9 22 30
格林纳达 32.2 31.0 31.0 34.2 -0.19 0.98 2 2 3 3 6.9 6.9 3 3
瓜德罗普岛 98.5 99.6 99.8 99.9 0.07 0.01 27 30 33 36 6.9 6.9 31 33
危地马拉 41.1 45.1 49.5 54.7 0.92 1.00 2,192 2,884 3,609 4,632 65.8 61.8 3,467 4,305
圭亚那 29.5 28.6 28.5 31.2 -0.18 0.90 12 14 16 18 4.9 4.9 15 16
海地 29.5 35.6 42.1 49.0 1.78 1.52 1,728 2,574 3,568 5,128 84.9 85.7 3,434 4,799
洪都拉斯 40.3 44.4 48.8 54.3 0.97 1.05 488 638 793 1,012 24.0 18.1 762 940
牙买加 49.4 51.8 54.7 59.0 0.51 0.75 356 525 721 1,026 29.2 35.7 693 959
马提尼克岛 97.6 97.8 98.0 98.2 0.02 0.02 6 7 8 9 … … 8 8
墨西哥 72.5 74.7 77.3 80.1 0.33 0.35 13,923 14,692 15,353 16,123 23.1 19.6 14,694 14,771
蒙特塞拉特岛 12.5 11.0 14.3 16.9 0.64 1.71 … … … … … … … …

荷属安的列斯 68.3 69.3 71.7 75.3 0.24 0.48 1 2 2 2 … … 2 2
尼加拉瓜 53.1 57.2 60.9 65.1 0.69 0.67 1,638 2,382 3,237 4,550 80.7 80.9 3,114 4,253
巴拿马 53.9 65.8 74.8 80.3 1.64 0.71 397 505 615 766 30.8 30.8 591 711
巴拉圭 48.7 55.3 61.5 67.1 1.17 0.87 756 797 832 873 36.8 25.0 796 800
秘鲁 68.9 71.6 73.7 76.3 0.34 0.34 8,979 12,993 17,581 24,601 60.4 68.1 16,911 22,988
波多黎各 72.2 94.6 98.8 99.5 1.57 0.07 50 59 68 80 … … 66 74
圣基茨和尼维斯 34.6 32.8 32.4 35.4 -0.33 0.88 1 1 1 1 … … 1 1
圣卢西亚 29.3 28.0 28.0 30.6 -0.24 0.90 6 7 8 9 11.9 11.9 7 8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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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水平 城市贫民窟居民

估计值和预测值
(%)

变化率
(%)

估计值和预测值
(000)

城市人口
百分比

贫民窟规划目标(000)

1990 2000 2010 2020 1990-
2010

2010-
2020

1990 2001 2010 2020 1990 2001 2010 2020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40.6 44.4 47.8 52.6 0.81 0.96 2 3 4 6 … … 4 6
苏里南 68.3 72.1 75.6 79.0 0.51 0.43 18 22 25 29 6.9 6.9 24 27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8.5 10.8 13.9 18.1 2.43 2.66 292 310 326 344 34.7 32.0 312 315
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 42.6 43.5 45.2 49.1 0.30 0.84 … … … … … … … …

美属维尔京群岛 87.7 92.6 95.3 96.5 0.41 0.12 1 4 13 49 … … 13 47
乌拉圭 89.0 91.3 92.5 93.5 0.20 0.11 191 62 24 9 6.9 2.0 23 6
委内瑞拉 84.0 91.1 94.9 96.5 0.61 0.16 6,664 8,738 10,906 13,952 40.7 40.7 10,475 12,967
北美洲 75.4 79.1 82.1 84.6 0.43 0.30 … … … … … … … …

百慕大 100.0 100.0 100.0 100.0 0.00 0.00 … … … … … … … …

加拿大 76.6 79.4 80.7 82.3 0.26 0.20 … … … … … … … …

格陵兰 79.7 81.6 84.3 86.5 0.28 0.27 8 9 9 9 18.5 18.5 8 8
圣皮埃尔岛及密克隆岛 88.9 88.9 89.3 90.2 0.02 0.10 1 1 … … 8.7 8.7 … …

美利坚合众国 75.3 79.1 82.3 84.9 0.44 0.31 … … … … … … … …

大洋洲 70.3 70.5 71.2 72.3 0.06 0.15 … … … … … … … …

美属萨摩亚 80.9 88.8 93.0 94.8 0.69 0.20 … … … … … … … …

澳大利亚 85.4 87.2 89.1 90.6 0.21 0.17 … … … … … … … …

库克群岛 56.9 65.2 73.8 79.0 1.30 0.68 … … … … … … … …

斐济 41.6 48.3 53.4 58.8 1.25 0.96 … … … … … … … …

法属玻利尼西亚 55.9 52.4 51.6 53.8 -0.40 0.42 … … … … … … … …

关岛 90.8 93.2 94.7 95.7 0.21 0.10 … … … … … … … …

基里巴斯共和国 35.0 43.0 51.5 59.0 1.93 1.35 … … … … … … … …

马绍尔群岛 64.7 65.8 67.8 71.1 0.24 0.47 … … … … … … … …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25.8 22.3 22.7 25.1 -0.65 1.02 … … … … … … … …

瑙鲁 100.0 100.0 100.0 100.0 0.00 0.00 … … … … … … … …

新喀里多尼亚 59.6 61.9 65.5 69.4 0.47 0.57 … … … … … … … …

新西兰 84.7 85.7 86.8 88.1 0.12 0.15 … … … … … … … …

纽埃 30.9 33.7 39.9 46.7 1.28 1.57 … … … … … … … …

北马里亚纳群岛 89.8 93.3 95.3 96.3 0.30 0.11 … … … … … … … …

帕劳 69.6 69.6 70.1 72.1 0.03 0.28 … … … … … … … …

巴布亚新几内亚 13.1 13.2 14.0 16.5 0.30 1.70 … … … … … … … …

皮特凯恩 0.0 0.0 0.0 0.0 .. .. … … … … … … … …

萨摩亚 21.2 21.9 23.4 27.1 0.49 1.45 … … … … … … … …

所罗门群岛 13.7 15.7 18.6 23.0 1.52 2.14 … … … … … … … …

托克劳 0.0 0.0 0.0 0.0 .. .. … … … … … … … …

汤加 22.7 23.2 25.3 30.1 0.55 1.73 … … … … … … … …

图瓦卢 40.7 46.0 50.4 55.6 1.08 0.98 … … … … … … … …

瓦努阿图 18.7 21.7 25.6 31.0 1.56 1.93 … … … … … … … …

瓦利斯和富图纳群岛 0.0 0.0 0.0 0.0 .. .. … … … … … … … …

资料来源：联合国人口司，2006；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2006

注：

1．自1997年7月1日起，中国香港成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

2．自1999年12月20日起，澳门成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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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4
TABLE B.4

家庭数量与变化率 Households: Total Number and Rate of Change

估计值和预测值
(000)

年变化率
(%)

五年的增量
(000)

2000 2010 2020 2030 2000-
2010

2010-
2020

2020-
2030

2005-
2010

2010-
2015

2015-
2020

2020-
2025

2025-
2030

全世界 1,568,693 1,939,206 2,305,895 2,653,762 2.12 1.73 1.41 192,576 184,059 182,630 175,921 171,946
非洲 163,509 225,572 295,506 387,272 3.22 2.70 2.70 32,596 32,827 37,107 42,760 49,006
阿尔及利亚 4,807 5,953 7,348 8,461 2.14 2.11 1.41 584 672 723 636 477
安哥拉 2,873 4,039 5,893 8,572 3.41 3.78 3.75 684 843 1,011 1,211 1,468
贝宁 1,244 1,852 2,581 3,583 3.97 3.32 3.28 323 341 387 458 544
博茨瓦纳 397 417 417 442 0.48 -0.00 0.60 -5 -5 5 11 15
布基纳法索 1,544 1,906 2,391 3,022 2.10 2.27 2.34 183 223 261 299 332
布隆迪 1,483 2,235 3,386 5,079 4.11 4.15 4.06 542 535 616 741 953
喀麦隆 3,309 4,481 5,858 7,683 3.03 2.68 2.71 595 650 727 840 986
佛得角 96 134 185 241 3.31 3.22 2.67 20 24 27 29 28
中非共和国 785 984 1,231 1,574 2.26 2.24 2.46 107 115 132 158 185
乍得 1,195 1,562 2,079 2,861 2.68 2.86 3.19 172 228 289 351 430
科摩罗 99 140 190 257 3.49 3.06 3.04 21 23 27 32 35
刚果 821 1,249 2,009 3,214 4.20 4.75 4.70 238 333 427 535 670
科特迪瓦 3,233 4,117 5,321 7,119 2.42 2.57 2.91 523 541 663 838 961
刚果民主共和国 10,462 14,614 22,349 33,795 3.34 4.25 4.14 2,682 3,482 4,253 5,125 6,321
吉布提 150 182 234 308 1.95 2.52 2.75 22 23 29 34 40
埃及 13,178 17,974 22,988 27,469 3.10 2.46 1.78 2,605 2,540 2,474 2,340 2,142
赤道几内亚 102 143 202 282 3.36 3.44 3.34 23 27 31 37 44
厄立特里亚 671 1,118 1,618 2,335 5.11 3.70 3.67 205 229 272 325 392
埃塞俄比亚 13,475 17,963 24,213 32,899 2.87 2.99 3.07 2,398 2,848 3,401 4,006 4,681
加蓬 321 400 500 624 2.19 2.23 2.22 43 46 54 58 66
冈比亚 166 240 321 420 3.70 2.93 2.67 36 39 43 47 51
加纳 4,092 5,537 7,243 9,397 3.02 2.69 2.60 754 822 884 1,005 1,148
几内亚 1,266 1,572 2,171 3,014 2.17 3.23 3.28 226 274 325 389 454
几内亚比绍 156 218 306 438 3.31 3.40 3.59 33 40 48 59 73
肯尼亚 7,385 11,396 16,672 23,681 4.34 3.81 3.51 2,239 2,433 2,844 3,288 3,720
莱索托 342 348 347 363 0.18 -0.02 0.44 -3 -3 2 6 9
利比里亚 298 611 821 1,293 7.16 2.96 4.54 87 81 130 214 258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747 899 1,012 1,180 1.85 1.18 1.53 73 54 59 72 96
马达加斯加 3,332 4,382 5,990 7,775 2.74 3.13 2.61 572 799 810 847 938
马拉维 1,836 1,684 1,773 2,352 -0.86 0.51 2.83 -76 -50 139 267 312
马里 1,894 2,599 3,672 5,262 3.17 3.45 3.60 375 481 591 726 865
毛里塔尼亚 369 482 618 784 2.66 2.48 2.38 58 65 71 79 86
毛里求斯 286 323 354 375 1.22 0.93 0.56 17 19 12 11 9
摩洛哥 5,558 6,928 8,380 9,706 2.20 1.90 1.47 716 683 769 700 625
莫桑比克 2,937 3,248 3,504 4,109 1.01 0.76 1.59 108 63 193 276 329
纳米比亚 353 421 461 532 1.77 0.92 1.42 23 15 26 33 38
尼日尔 1,435 1,860 2,484 3,325 2.60 2.89 2.91 230 293 331 387 454
尼日利亚 29,542 44,636 59,643 78,522 4.13 2.90 2.75 7,815 7,277 7,730 8,800 10,080
留尼汪 205 261 317 367 2.45 1.94 1.45 29 30 26 25 24
卢旺达 1,523 2,779 3,722 5,057 6.01 2.92 3.07 396 434 509 606 729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29 38 52 69 2.82 2.98 2.85 5 6 7 8 9
塞内加尔 1,013 1,350 1,793 2,331 2.87 2.84 2.62 184 213 231 254 284
塞舌尔 15 17 20 23 1.29 1.42 1.57 1 1 1 2 2
塞拉利昂 928 1,448 1,983 2,755 4.45 3.14 3.29 222 248 287 352 420
索马里 882 1,259 1,754 2,516 3.56 3.31 3.61 211 219 275 345 418
南非 13,813 21,269 22,646 23,697 4.32 0.63 0.45 3,196 855 523 570 481
苏丹 3,699 4,543 5,687 7,151 2.06 2.25 2.29 591 554 590 681 783
斯威士兰 216 272 294 323 2.32 0.78 0.96 24 11 11 13 16
多哥 1,108 1,554 2,165 2,990 3.38 3.32 3.23 240 288 323 377 448
突尼斯 2,019 2,438 2,726 2,987 1.89 1.12 0.91 201 155 133 136 125
乌干达 4,451 6,088 9,697 15,823 3.13 4.66 4.90 1,050 1,539 2,070 2,706 3,420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6,200 7,133 8,280 9,600 1.40 1.49 1.48 480 562 586 627 692
西撒哈拉 52 80 126 154 4.41 4.46 2.03 19 21 24 15 13
赞比亚 1,943 2,277 2,811 3,587 1.58 2.11 2.44 144 232 302 357 418
津巴布韦 3,173 3,918 4,669 5,492 2.11 1.75 1.62 352 358 393 418 406
亚洲 854,279 1,075,088 1,298,083 1,493,623 2.30 1.88 1.40 116,256 112,485 110,510 101,175 94,365
阿富汗 4,233 6,924 9,968 13,781 4.92 3.64 3.24 1,362 1,422 1,623 1,834 1,979
亚美尼亚 595 561 527 494 -0.59 -0.62 -0.66 -10 -13 -21 -18 -16
阿塞拜疆 1,644 1,842 2,006 2,091 1.14 0.85 0.41 122 113 51 43 42
巴林 109 132 151 159 1.88 1.38 0.49 12 12 8 4 3
孟加拉国 24,091 32,564 40,085 48,219 3.01 2.08 1.85 4,114 3,462 4,059 4,224 3,911
不丹 338 439 578 734 2.62 2.74 2.39 57 67 71 75 81
文莱达鲁萨兰国 55 68 79 84 2.15 1.46 0.58 7 6 4 3 2
柬埔寨 2,522 3,545 4,744 6,065 3.41 2.91 2.46 560 577 622 637 684
中国 359,971 457,410 556,704 645,544 2.40 1.96 1.48 53,907 50,353 48,940 45,247 43,594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1 1,897 2,472 2,905 3,303 2.65 1.61 1.28 264 229 204 201 197
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 2 144 201 246 279 3.33 2.02 1.25 26 24 21 17 15
塞浦路斯 200 233 255 270 1.51 0.90 0.60 16 13 9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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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值和预测值
(000)

年变化率
(%)

五年的增量
(000)

2000 2010 2020 2030 2000-
2010

2010-
2020

2020-
2030

2005-
2010

2010-
2015

2015-
2020

2020-
2025

2025-
2030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6,377 6,682 9,320 10,832 0.47 3.33 1.50 122 114 2,524 756 756
格鲁吉亚 1,276 1,130 1,073 1,005 -1.21 -0.52 -0.66 -36 -28 -30 -32 -36
印度 187,291 236,239 286,164 323,136 2.32 1.92 1.22 25,618 26,338 23,586 20,426 16,546
印度尼西亚 51,321 63,040 72,655 79,749 2.06 1.42 0.93 5,821 5,102 4,514 3,761 3,333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14,854 20,433 25,130 29,037 3.19 2.07 1.44 2,582 2,729 1,969 1,930 1,977
伊拉克 2,953 3,599 4,629 6,280 1.98 2.52 3.05 338 383 646 779 873
以色列 1,626 2,095 2,494 2,815 2.54 1.74 1.21 226 215 184 172 149
日本 48,643 53,396 56,323 58,147 0.93 0.53 0.32 2,047 1,550 1,377 1,128 697
约旦 486 661 861 1,105 3.07 2.65 2.49 88 94 106 118 126
哈萨克斯坦 5,291 5,800 6,298 6,692 0.92 0.82 0.61 267 268 230 206 188
科威特 295 462 555 631 4.51 1.84 1.28 76 52 42 39 37
吉尔吉斯斯坦 986 1,093 1,208 1,256 1.03 1.00 0.39 64 66 49 29 19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955 1,273 1,682 2,191 2.88 2.79 2.64 179 200 210 235 273
黎巴嫩 644 753 877 1,013 1.57 1.52 1.45 55 58 66 68 69
马来西亚 4,909 6,536 8,394 9,756 2.86 2.50 1.50 825 979 878 752 610
马尔代夫 41 57 76 101 3.34 2.85 2.89 9 9 10 12 13
蒙古 499 624 708 766 2.23 1.26 0.79 69 49 34 29 28
缅甸 10,351 12,573 14,079 15,591 1.94 1.13 1.02 933 727 779 784 728
尼泊尔 4,355 5,831 7,676 9,995 2.92 2.75 2.64 794 868 977 1,120 1,199
巴勒斯坦领土 597 864 1,206 1,641 3.71 3.33 3.08 142 158 184 206 229
阿曼 345 403 483 594 1.55 1.82 2.07 41 37 44 52 59
巴基斯坦 14,229 18,753 25,004 32,572 2.76 2.88 2.64 2,533 2,955 3,295 3,666 3,903
菲律宾 15,619 20,837 27,359 33,336 2.88 2.72 1.98 2,775 3,122 3,401 3,186 2,791
卡塔尔 107 153 167 180 3.56 0.90 0.73 12 8 6 7 6
韩国 14,161 16,104 17,760 18,936 1.29 0.98 0.64 828 881 776 671 504
沙特阿拉伯 2,882 3,660 4,623 5,910 2.39 2.34 2.46 370 430 534 603 684
新加坡 820 893 932 904 0.85 0.43 -0.30 35 33 6 -8 -19
斯里兰卡 4,077 4,665 5,016 5,294 1.35 0.73 0.54 241 182 170 148 130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2,659 3,764 4,829 6,019 3.47 2.49 2.20 589 511 555 603 588
塔吉克斯坦 1,099 1,277 1,527 1,768 1.50 1.79 1.47 104 110 141 130 111
泰国 15,850 18,895 21,054 22,944 1.76 1.08 0.86 1,487 1,125 1,035 980 909
东帝汶 167 317 469 626 6.41 3.91 2.88 87 77 75 76 81
土耳其 16,169 20,725 25,258 29,336 2.48 1.98 1.50 2,111 2,240 2,293 2,133 1,944
土库曼斯坦 610 674 784 898 0.99 1.51 1.36 37 37 73 62 52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1,102 1,726 2,019 2,283 4.49 1.57 1.23 194 153 140 135 129
乌兹别克斯坦 4,294 5,184 6,107 6,698 1.88 1.64 0.92 516 489 433 320 271
越南 17,421 22,643 27,151 30,500 2.62 1.82 1.16 2,637 2,579 1,930 1,689 1,660
也门 3,122 4,885 7,885 12,064 4.48 4.79 4.25 1,007 1,320 1,680 1,931 2,248
欧洲 289,818 318,242 333,482 340,219 0.94 0.47 0.20 13,533 8,836 6,404 4,640 2,097
阿尔巴尼亚 641 659 715 736 0.27 0.82 0.29 28 32 24 13 8
安道尔 23 26 27 27 0.90 0.43 0.16 1 1 0 0 0
奥地利 3,271 3,602 3,865 4,036 0.96 0.71 0.43 165 150 114 93 78
白俄罗斯 3,070 3,155 3,038 2,916 0.27 -0.38 -0.41 29 -41 -77 -65 -57
比利时 4,319 4,731 5,058 5,291 0.91 0.67 0.45 206 183 144 122 111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1,233 1,364 1,393 1,395 1.01 0.21 0.02 52 21 8 2 1
保加利亚 3,194 3,233 3,128 2,985 0.12 -0.33 -0.47 16 -39 -66 -66 -77
海峡群岛 62 71 79 87 1.26 1.12 0.99 4 4 4 4 4
克罗地亚 1,636 1,753 1,739 1,714 0.69 -0.08 -0.15 40 -4 -9 -12 -13
捷克共和国 4,385 4,661 4,785 4,787 0.61 0.26 0.01 134 101 23 11 -8
丹麦 2,492 2,676 2,913 3,096 0.72 0.85 0.61 101 123 115 103 79
爱沙尼亚 570 636 661 678 1.11 0.38 0.25 41 10 14 5 12
法罗群岛 19 23 26 29 1.52 1.35 1.00 2 2 2 1 1
芬兰 2,248 2,484 2,671 2,806 1.00 0.73 0.49 114 104 83 70 65
法国 24,257 26,840 28,779 30,321 1.01 0.70 0.52 1,254 1,062 876 796 746
德国 35,942 38,209 39,520 39,921 0.61 0.34 0.10 1,214 789 521 271 131
希腊 4,023 4,542 4,858 5,078 1.21 0.67 0.44 221 174 142 119 100
匈牙利 4,053 4,188 4,256 4,217 0.33 0.16 -0.09 68 57 12 -8 -30
冰岛 111 132 156 179 1.78 1.62 1.37 11 12 12 12 11
爱尔兰 1,249 1,596 1,856 2,140 2.45 1.51 1.42 153 130 131 139 145
马恩岛 33 35 38 40 0.83 0.66 0.46 1 1 1 1 1
意大利 22,706 24,559 25,796 26,264 0.78 0.49 0.18 877 741 496 320 148
拉脱维亚 877 922 906 887 0.49 -0.16 -0.22 27 1 -16 -12 -7
列支敦士登 14 16 18 20 1.56 1.22 0.93 1 1 1 1 1
立陶宛 1,245 1,353 1,392 1,391 0.84 0.28 -0.00 54 30 9 1 -2
卢森堡 167 206 247 290 2.08 1.83 1.58 20 21 21 21 21
马耳他 133 151 167 181 1.32 0.97 0.80 9 8 7 7 6
摩纳哥 14 17 20 23 1.77 1.63 1.34 1 2 1 1 1
荷兰 6,863 7,781 8,634 9,190 1.26 1.04 0.62 466 463 389 311 245
挪威 2,004 2,255 2,562 2,845 1.18 1.28 1.05 137 156 151 149 134
波兰 13,013 13,806 13,759 13,461 0.59 -0.03 -0.22 276 67 -114 -131 -167
葡萄牙 3,778 4,252 4,607 4,859 1.18 0.80 0.53 210 192 163 134 119
摩尔多瓦共和国 1,219 1,302 1,305 1,286 0.65 0.03 -0.15 43 11 -8 -12 -7
罗马尼亚 7,881 8,364 8,369 8,267 0.59 0.01 -0.12 265 54 -49 -51 -51
俄罗斯联邦 65,614 74,459 77,186 75,920 1.26 0.36 -0.17 4,124 1,595 1,132 335 -1,601
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 3,380 3,632 3,760 3,877 0.72 0.35 0.31 107 72 56 54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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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值和预测值
(000)

年变化率
(%)

五年的增量
(000)

2000 2010 2020 2030 2000-
2010

2010-
2020

2020-
2030

2005-
2010

2010-
2015

2015-
2020

2020-
2025

2025-
2030

斯洛伐克 2,037 2,225 2,308 2,335 0.88 0.37 0.11 86 62 22 22 5
斯洛文尼亚 716 774 792 791 0.78 0.23 -0.01 26 12 6 1 -3
西班牙 13,041 14,766 15,393 15,711 1.24 0.42 0.20 561 373 254 180 138
瑞典 4,269 4,806 5,378 5,789 1.19 1.12 0.74 301 314 258 212 199
瑞士 3,206 3,562 3,893 4,119 1.06 0.89 0.56 184 180 151 125 101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 543 587 619 642 0.78 0.53 0.37 19 16 16 14 10
乌克兰 15,434 15,675 15,281 14,642 0.16 -0.25 -0.43 139 -136 -259 -300 -338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24,813 28,132 31,505 34,924 1.26 1.13 1.03 1,745 1,730 1,644 1,647 1,772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128,557 162,556 195,925 226,806 2.35 1.87 1.46 17,208 16,856 16,514 15,893 14,988
安提瓜和巴布达 21 26 31 35 2.16 1.75 1.32 3 3 2 2 2
阿根廷 10,518 12,510 14,727 16,842 1.73 1.63 1.34 1,043 1,091 1,125 1,089 1,026
阿鲁巴 25 31 35 38 2.06 1.17 0.89 3 2 2 2 2
巴哈马 69 75 83 86 0.89 0.91 0.40 3 4 3 2 1
巴巴多斯 84 92 99 103 0.96 0.66 0.40 4 4 3 2 2
伯利兹 49 65 88 106 2.94 2.96 1.92 8 11 11 10 9
玻利维亚 1,614 2,012 2,478 2,947 2.20 2.09 1.73 209 226 241 238 231
巴西 46,222 58,891 69,580 79,434 2.42 1.67 1.32 6,193 5,497 5,192 5,031 4,823
智利 4,188 5,315 6,525 7,682 2.38 2.05 1.63 603 605 606 591 566
哥伦比亚 8,735 11,341 14,222 16,944 2.61 2.26 1.75 1,337 1,451 1,431 1,385 1,337
哥斯达黎加 1,002 1,397 1,775 2,164 3.33 2.39 1.98 196 190 187 193 196
古巴 4,025 4,681 5,219 5,529 1.51 1.09 0.58 356 297 241 174 136
多米尼克 21 25 29 32 1.58 1.50 1.11 2 2 2 2 2
多米尼加共和国 2,033 2,626 3,249 3,824 2.56 2.13 1.63 314 317 307 292 282
厄瓜多尔 3,023 4,019 5,127 6,178 2.85 2.44 1.86 518 552 556 543 507
萨尔瓦多 1,678 2,277 2,978 3,734 3.05 2.68 2.26 308 345 355 380 376
法属圭亚那 41 58 76 95 3.43 2.73 2.20 9 9 9 9 9
格林纳达 28 33 41 48 1.75 2.09 1.65 4 4 4 4 4
瓜德罗普岛 132 151 166 179 1.33 0.99 0.76 9 8 7 7 6
危地马拉 1,757 2,282 2,969 3,719 2.62 2.63 2.25 286 325 362 376 374
圭亚那 157 162 156 143 0.31 -0.37 -0.89 1 -1 -5 -7 -7
海地 1,528 1,969 2,382 2,861 2.54 1.90 1.83 239 200 213 222 257
洪都拉斯 1,175 1,651 2,237 2,827 3.40 3.04 2.34 256 288 298 297 293
牙买加 507 514 510 485 0.14 -0.07 -0.51 1 1 -5 -11 -14
马提尼克岛 124 138 149 154 1.13 0.73 0.35 7 6 5 3 2
墨西哥 23,251 28,985 34,677 39,358 2.20 1.79 1.27 2,854 2,887 2,806 2,528 2,153
荷属安的列斯 55 65 76 86 1.71 1.56 1.20 5 6 5 5 5
尼加拉瓜 814 1,117 1,526 1,964 3.16 3.12 2.52 163 195 214 220 218
巴拿马 731 975 1,237 1,486 2.88 2.38 1.83 127 131 131 127 122
巴拉圭 1,159 1,675 2,294 3,017 3.68 3.14 2.74 275 300 319 347 377
秘鲁 5,714 7,205 8,775 10,175 2.32 1.97 1.48 781 791 780 737 663
波多黎各 1,167 1,310 1,465 1,607 1.16 1.11 0.93 68 77 78 75 67
圣卢西亚 42 50 58 63 1.72 1.39 0.97 4 4 4 3 3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32 37 40 42 1.42 0.95 0.43 3 2 2 1 1
苏里南 108 121 131 136 1.11 0.84 0.35 3 6 4 3 2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293 329 334 334 1.15 0.14 0.01 14 5 0 -1 1
美属维尔京群岛 30 33 35 35 0.97 0.50 0.06 2 1 1 0 0
乌拉圭 1,025 1,149 1,281 1,405 1.15 1.09 0.92 65 64 68 64 60
委内瑞拉 5,343 7,112 9,004 10,840 2.86 2.36 1.86 927 946 946 942 894
北美洲 122,085 145,062 167,859 188,393 1.72 1.46 1.15 11,849 11,894 10,903 10,249 10,285
百慕大 26 30 33 35 1.45 0.98 0.68 2 2 1 1 1
加拿大 12,504 15,337 18,072 20,714 2.04 1.64 1.36 1,408 1,424 1,312 1,303 1,338
格陵兰 23 26 29 32 1.37 1.11 0.86 2 2 1 1 1
美利坚合众国 109,531 129,667 149,721 167,609 1.69 1.44 1.13 10,437 10,467 9,587 8,943 8,944
大洋洲 10,445 12,686 15,040 17,448 1.94 1.70 1.49 1,135 1,161 1,192 1,203 1,205
美属萨摩亚 12 16 21 25 2.64 2.43 2.06 2 2 2 2 2
澳大利亚 7,340 8,918 10,559 12,175 1.95 1.69 1.42 802 819 822 808 809
斐济 155 179 194 207 1.44 0.83 0.62 11 9 7 7 5
法属玻利尼西亚 54 67 80 89 2.13 1.72 1.09 7 6 6 5 4
关岛 35 40 47 51 1.43 1.69 0.81 3 4 3 2 2
基里巴斯共和国 20 24 30 33 1.78 2.10 1.19 2 3 3 2 2
马绍尔群岛 12 16 22 26 3.13 3.04 1.68 2 3 3 2 2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24 25 27 26 0.44 0.77 -0.39 1 1 1 0 -1
新喀里多尼亚 56 70 86 100 2.27 2.07 1.45 7 8 8 7 6
新西兰 1,411 1,672 1,909 2,127 1.69 1.32 1.08 126 119 118 111 107
北马里亚纳群岛 16 20 24 26 2.47 1.86 0.86 2 2 2 1 1
巴布亚新几内亚 1,133 1,424 1,783 2,257 2.28 2.25 2.36 150 164 195 232 243
萨摩亚 35 39 43 47 0.97 1.00 0.93 2 2 2 2 2
所罗门群岛 69 92 120 151 2.99 2.59 2.33 12 13 14 15 16
汤加 22 23 25 25 0.81 0.65 0.15 1 1 1 0 0
瓦努阿图 35 42 50 58 2.01 1.73 1.51 4 4 4 4 4

资料来源：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2006年更新。

注：

1．自1997年7月1日起，中国香港成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

2．自1999年12月20日起，澳门成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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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5
TABLE B.5

环境基础设施 Environmental Infrastructure

改善饮用水的覆盖率 可使用改善饮用水的家庭 改善卫生设施的覆盖率

总量(%) 城市(%) 乡村(%) 总量(%) 城市(%) 乡村(%) 总量(%) 城市(%) 乡村(%)

1990 2004 1990 2004 1990 2004 1990 2004 1990 2004 1990 2004 1990 2004 1990 2004 1990 2004
非洲
阿尔及利亚 94 85 99 88 89 80 49 41 66 74 46 58 88 92 99 99 77 82
安哥拉 36 53 23 75 40 40 0 6 1 15 0 1 29 31 61 56 18 16
贝宁 63 67 73 78 57 57 7 12 18 25 1 2 12 33 32 59 2 11
博茨瓦纳 93 95 100 100 88 90 24 46 40 62 13 28 38 42 61 57 21 25
布基纳法索 38 61 61 94 34 54 4 6 24 31 1 0 7 13 32 42 3 6
布隆迪 69 90 97 92 67 77 3 5 32 42 1 1 44 36 42 47 44 35
喀麦隆 50 66 77 86 31 44 12 14 26 25 2 2 21 48 43 63 7 33
佛得角 … 80 … 86 … 73 … 25 … 41 4 4 … 43 … 61 … 19
中非共和国 52 75 74 93 39 61 2 4 4 9 0 0 23 27 34 47 17 12
乍得 19 42 41 41 13 43 2 4 10 10 0 2 7 9 28 24 2 4
科摩罗 93 86 98 92 91 82 31 14 50 31 23 4 32 33 62 41 20 29
刚果 … 58 … 84 … 27 … 28 … 49 4 4 … 27 … 28 … 25
科特迪瓦 69 84 73 97 67 74 21 21 47 48 4 5 21 37 37 46 10 29
刚果民主共和国 43 46 90 82 25 29 25 10 89 32 0 1 16 30 53 42 1 25
吉布提 72 73 76 76 59 59 25 16 41 41 5 5 79 82 88 88 50 50
埃及 94 98 97 99 92 97 61 85 89 99 40 74 54 70 70 86 42 58
赤道几内亚 … 43 … 45 … 42 4 8 12 17 0 0 … 53 … 60 … 46
厄立特里亚 43 60 62 74 39 57 6 9 40 42 0 0 7 9 44 32 0 3
埃塞俄比亚 23 22 81 81 15 11 0 5 2 32 0 0 3 13 13 44 2 7
加蓬 … 88 95 95 … 47 … 45 … 52 … 8 … 36 … 37 … 30
冈比亚 … 82 95 95 … 77 … 12 … 39 3 3 … 53 … 72 … 46
加纳 55 75 86 88 37 64 16 19 40 37 2 4 15 18 23 27 10 11
几内亚 44 50 74 78 34 35 9 11 31 28 1 1 14 18 27 31 10 11
几内亚比绍 … 59 … 79 … 49 … 5 … 15 0 0 … 35 … 57 … 23
肯尼亚 45 61 91 83 30 46 23 28 59 52 11 12 40 43 48 46 37 41
莱索托 … 79 … 92 … 76 4 16 18 53 1 8 37 37 61 61 32 32
利比里亚 55 61 85 72 34 52 11 0 21 1 3 0 39 27 59 49 24 7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71 … 72 … 68 … 54 … 54 … 55 … 97 97 97 97 96 96
马达加斯加 40 46 80 77 27 35 7 6 28 16 1 2 14 32 27 48 10 26
马拉维 40 73 90 98 33 68 7 7 44 29 2 2 47 61 64 62 45 61
马里 34 50 50 78 29 36 2 11 8 29 0 2 36 46 50 59 32 39
毛里塔尼亚 38 53 32 59 43 44 12 25 20 32 5 13 31 34 42 49 22 8
毛里求斯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 94 95 95 … 94
摩洛哥 75 81 94 99 58 56 41 57 75 86 9 17 56 73 87 88 27 52
莫桑比克 36 43 83 72 24 26 8 8 33 18 1 2 20 32 49 53 12 19
纳米比亚 57 87 99 98 42 81 29 48 83 77 10 33 24 25 70 50 8 13
尼日尔 39 46 62 80 35 36 3 8 19 35 0 0 7 13 35 43 2 4
尼日利亚 49 48 80 67 33 31 14 9 32 15 4 3 39 44 51 53 33 36
卢旺达 59 74 88 92 57 69 1 8 24 34 0 1 37 42 49 56 36 38
圣赫勒拿岛 … … … … … … … … … … … … … … … … … …
塞内加尔 65 76 89 92 49 60 22 46 50 75 4 17 33 57 53 79 19 34
塞舌尔 88 88 100 100 75 75 88 88 100 100 75 75 … … … … 100 100
塞拉利昂 … 57 … 75 … 46 … 12 … 30 1 1 … 39 … 53 … 30
索马里 … 29 … 32 … 27 1 1 3 3 0 0 … 26 … 48 … 14
南非 83 88 98 99 69 73 55 64 87 87 24 32 69 65 85 79 53 46
苏丹 64 70 85 78 57 64 34 26 75 46 19 13 33 34 53 50 26 24
斯威士兰 … 62 … 87 … 54 … 23 … 52 … 14 … 48 … 59 … 44
多哥 50 52 81 80 37 36 4 4 14 12 0 0 37 35 71 71 24 15
突尼斯 81 93 95 99 62 82 61 74 87 94 26 38 75 85 96 96 70 72
乌干达 44 60 80 87 40 56 3 1 24 7 0 0 42 43 54 54 41 41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46 62 85 85 35 49 10 18 33 43 3 3 47 47 52 53 45 43
赞比亚 50 58 86 90 27 40 23 16 53 41 3 2 41 55 63 59 31 52
津巴布韦 78 81 100 98 69 72 34 32 97 91 8 5 50 53 69 63 42 47
亚洲
阿富汗 4 39 10 63 3 31 1 4 6 15 0 0 3 34 7 49 2 29
亚美尼亚 … 92 99 99 … 80 87 86 97 97 68 66 … 83 96 96 … 61
阿塞拜疆 68 77 82 95 51 59 43 47 66 76 16 19 … 54 … 73 … 36
巴林 … … 100 100 … … … … 100 100 … … … … 100 100 … …
孟加拉国 72 74 83 82 69 72 6 6 28 24 0 0 20 39 55 51 12 35
不丹 … 62 … 86 … 60 … … … 81 … … … 70 … 65 … 70
柬埔寨 … 41 … 64 … 35 … 9 … 36 … 2 … 17 … 53 … 8
中国 70 77 99 93 59 67 48 69 81 87 36 57 23 44 64 69 7 28
塞浦路斯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 77 … 81 … 71 … 59 … 58 … 60
格鲁吉亚 80 82 91 96 67 67 50 57 75 85 19 28 97 94 99 96 94 91



360 第七部分：统计附录

改善饮用水的覆盖率 可使用改善饮用水的家庭 改善卫生设施的覆盖率

总量(%) 城市(%) 乡村(%) 总量(%) 城市(%) 乡村(%) 总量(%) 城市(%) 乡村(%)

1990 2004 1990 2004 1990 2004 1990 2004 1990 2004 1990 2004 1990 2004 1990 2004 1990 2004
印度 70 86 89 95 64 83 19 19 53 47 8 8 14 33 45 59 3 22
印度尼西亚 72 77 92 87 63 69 10 17 27 30 2 6 46 55 65 73 37 40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92 94 99 99 84 84 84 … 96 96 69 … 83 … 86 … 78 …
伊拉克 83 81 97 97 50 50 76 74 94 94 33 33 81 79 95 95 48 48
以色列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98 98 … … 100 100 … …
日本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95 96 98 98 91 91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约旦 97 97 99 99 91 91 94 93 97 96 87 81 93 93 97 94 82 87
哈萨克斯坦 87 86 97 97 73 73 62 62 89 89 27 27 72 72 87 87 52 52
吉尔吉斯斯坦 78 77 98 98 66 66 47 45 79 79 27 27 60 59 75 75 51 51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 51 … 79 … 43 … 14 … 44 6 6 … 30 … 67 … 20
黎巴嫩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 98 100 100 … 85 … 98 100 100 … 87
马来西亚 98 99 100 100 96 96 … 94 98 98 … 87 … 94 … 95 … 93
马尔代夫 96 83 100 98 95 76 20 22 77 76 0 0 … 59 100 100 … 42
蒙古 63 62 87 87 30 30 28 28 49 49 1 1 … 59 … 75 … 37
缅甸 57 78 86 80 47 77 5 6 18 16 1 2 24 77 48 88 16 72
尼泊尔 70 90 95 96 67 89 6 17 41 52 3 11 11 35 48 62 7 30
巴勒斯坦领土 … 92 94 94 … 88 … 81 … 88 … 64 … 73 … 78 … 61
阿曼 80 … 85 … 73 … 25 … 35 … 8 … 83 … 97 97 61 …
巴基斯坦 83 91 95 96 78 89 25 27 60 49 10 15 37 59 82 92 17 41
菲律宾 87 85 95 87 80 82 24 45 41 58 8 23 57 72 66 80 48 59
卡塔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 … 100 100 … …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韩国 … 92 97 97 … 71 … 84 96 96 … 39 … … … … … …
沙特阿拉伯 90 … 97 97 63 … 89 … 97 97 60 … … … 100 100 … …
新加坡 100 100 100 100 .. .. 100 100 100 100 .. .. 100 100 100 100 .. ..
斯里兰卡 68 79 91 98 62 74 11 10 36 32 4 4 69 91 89 98 64 89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80 93 94 98 67 87 69 84 92 96 46 72 73 90 97 99 50 81
塔吉克斯坦 … 59 … 92 … 48 … 34 … 79 … 20 … 51 … 70 … 45
泰国 95 99 98 98 94 100 28 38 70 85 11 16 80 99 95 98 74 99
东帝汶 … 58 … 77 … 56 … 12 … 28 … 11 … 36 … 66 … 33
土耳其 85 96 92 98 74 93 62 92 70 96 51 83 85 88 96 96 70 72
土库曼斯坦 … 72 … 93 … 54 … 53 … 81 … 29 … 62 … 77 … 50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 … … … … … … … … … … … 97 98 98 98 93 95
乌兹别克斯坦 94 82 99 95 91 75 59 46 88 83 40 25 51 67 69 78 39 61
越南 65 85 90 99 59 80 9 24 40 73 1 6 36 61 58 92 30 50
也门 71 67 84 71 68 65 35 23 67 59 26 10 32 43 82 86 19 28
欧洲
阿尔巴尼亚 96 96 99 99 94 94 … 69 96 96 … 47 … 91 99 99 … 84
安道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 … 100 100 … …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奥地利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白俄罗斯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 71 … 89 … 25 … 84 … 93 … 61
比利时 … … 100 100 … … 100 … 100 100 90 … … … … … … …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97 97 99 99 96 96 … 85 95 95 … 77 … 95 99 99 … 92
保加利亚 99 99 100 100 97 97 89 90 97 97 72 72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克罗地亚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 83 … 95 … 65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捷克共和国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 95 97 97 … 91 99 98 99 99 97 97
丹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 … … … … …
爱沙尼亚 100 100 100 100 99 99 80 90 92 97 51 73 97 97 97 97 96 96
芬兰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92 97 96 100 85 92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法国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99 100 100 100 95 100 … … … … … …
德国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97 97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希腊 … … … … … … 84 … 91 … 73 … … … … … … …
匈牙利 99 99 100 100 98 98 86 94 94 95 73 91 … 95 100 100 … 85
冰岛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爱尔兰 … … 100 100 … … 98 98 99 99 96 96 … … … … … …
意大利 … … 100 100 … … 99 99 100 100 96 96 … … … … … …
拉脱维亚 99 99 100 100 96 96 … 81 … 93 … 59 … 78 … 82 … 71
立陶宛 … … … … … … 76 80 89 92 49 56 … … … … … …
卢森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98 98 … … … … … …
马耳他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99 100 100 100 96 96 … … 100 100 … …
摩纳哥 100 100 100 100 .. .. 100 100 100 100 ..· .. 100 100 100 100 ..· ..
荷兰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98 100 100 100 95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挪威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 … … … … …
波兰 … … 100 100 … … 88 98 97 99 73 96 … … … … … …
葡萄牙 … … … … … … 72 … 97 97 50 … … … … … … …
摩尔多瓦共和国 … 92 97 97 … 88 … 41 … 78 … 9 … 68 … 86 … 52
罗马尼亚 … 57 … 91 … 16 … 49 … 79 … 13 … … … 89 … …
俄罗斯联邦 94 97 97 100 86 88 76 82 86 93 49 52 87 87 93 93 70 70
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 93 93 99 99 86 86 81 82 98 98 64 64 87 87 97 97 77 77
斯洛伐克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95 96 99 99 89 93 99 99 100 100 98 98
西班牙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99 99 99 99 99 99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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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饮用水的覆盖率 可使用改善饮用水的家庭 改善卫生设施的覆盖率

总量(%) 城市(%) 乡村(%) 总量(%) 城市(%) 乡村(%) 总量(%) 城市(%) 乡村(%)

1990 2004 1990 2004 1990 2004 1990 2004 1990 2004 1990 2004 1990 2004 1990 2004 1990 2004
瑞典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瑞士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99 99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乌克兰 … 96 99 99 … 91 … 76 … 89 … 48 … 96 … 98 … 93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
王国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98 98 … … … … … …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安圭拉 … 60 … 60 .. .. … 45 … 45 .. .. 99 99 99 99 .. ..
安提瓜和巴布达 … 91 95 95 … 89 … 84 … 90 … 79 … 95 98 98 … 94
阿根廷 94 96 97 98 72 80 69 79 76 83 22 45 81 91 86 92 45 83
阿鲁巴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 … … … … …
巴哈马 … 97 98 98 … 86 … 70 … 69 … 8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巴巴多斯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 … 98 100 … … 100 100 99 99 100 100
伯利兹 … 91 100 100 … 82 … 81 92 99 … 63 … 47 … 71 … 25
玻利维亚 72 85 91 95 49 68 53 73 78 90 22 44 33 46 49 60 14 22
巴西 83 90 93 96 55 57 74 79 90 91 28 17 71 75 82 83 37 37
英属维尔京群岛 98 98 98 98 98 98 97 97 97 97 97 97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智利 90 95 98 100 49 58 86 91 98 99 25 38 84 91 91 95 52 62
哥伦比亚 92 93 98 99 78 71 77 86 94 96 41 51 82 86 95 96 52 54
哥斯达黎加 … 97 100 100 … 92 … 92 99 99 … 81 … 92 … 89 97 97
古巴 … 91 95 95 … 78 65 74 77 82 31 49 98 98 99 99 95 95
多米尼克 … 97 100 100 … 90 … 87 98 98 … 58 … 84 … 86 … 75
多米尼加共和国 84 95 98 97 66 91 63 80 85 92 35 62 52 78 60 81 43 73
厄瓜多尔 73 94 82 97 61 89 55 68 74 82 32 45 63 89 77 94 45 82
萨尔瓦多 67 84 87 94 48 70 45 64 74 81 16 38 51 62 70 77 33 39
法属圭亚那 … 84 … 88 … 71 … 79 … 83 … 65 … 78 … 85 … 57
格林纳达 … 95 97 97 … 93 … 82 … 93 … 75 97 96 96 96 97 97
瓜德罗普岛 … 98 98 98 … 93 … 98 98 98 … 75 … 64 … 64 … 61
危地马拉 79 95 89 99 72 92 49 76 70 89 34 65 58 86 73 90 47 82
圭亚那 … 83 … 83 … 83 … 53 … 66 … 45 … 70 … 86 … 60
海地 47 54 60 52 42 56 9 11 27 24 2 3 24 30 25 57 23 14
洪都拉斯 84 87 92 95 79 81 58 75 82 91 42 62 50 69 77 87 31 54
牙买加 92 93 98 98 86 88 61 70 88 92 33 46 75 80 86 91 64 69
墨西哥 82 97 89 100 64 87 77 90 86 96 52 72 58 79 75 91 13 41
蒙特塞拉特岛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 … 98 98 … … 96 96 96 96 96 96
尼加拉瓜 70 79 91 90 46 63 53 60 85 84 16 27 45 47 64 56 24 34
巴拿马 90 90 99 99 79 79 85 86 96 96 72 72 71 73 89 89 51 51
巴拉圭 62 86 81 99 44 68 30 58 60 82 2 25 58 80 72 94 45 61
秘鲁 84 83 89 89 41 65 57 71 75 82 16 39 52 63 69 74 15 32
圣基茨和尼维斯 99 99 99 99 99 99 … 71 … 72 … 72 96 96 96 96 96 96
圣卢西亚 98 98 98 98 98 98 … 75 … 75 … 75 … 89 … 89 … 89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 … … … … 93 … … … … … 73 … … … … 96 96
苏里南 … 92 98 98 … 73 … 81 … 91 … 48 … 94 99 99 … 76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92 91 93 92 89 88 77 77 81 80 68 67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 68 … 78 … 60 … 96 98 98 … 94
乌拉圭 … 98 98 98 … 93 … 96 97 97 … 84 100 100 100 100 99 99
委内瑞拉 … 83 … 85 … 70 … 81 79 84 … 61 … 68 … 71 … 48
北美洲
加拿大 100 100 100 100 99 99 … 88 100 100 … 38 100 100 100 100 99 99
美利坚合众国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大洋洲
澳大利亚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 … … … … …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库克群岛 94 94 99 98 87 88 … … … … … … 94 100 100 100 91 100
斐济 … 47 … 43 … 51 … 20 … 32 … 7 68 72 87 87 55 55
法属玻利尼西亚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98 98 99 99 96 96 98 98 99 99 97 97
关岛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 … … … … … 99 99 99 99 98 98
基里巴斯共和国 49 65 76 77 33 53 25 36 46 49 13 22 25 40 33 59 21 22
马绍尔群岛 96 87 95 82 97 96 … … … … … … 74 82 88 93 51 58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88 94 93 95 86 94 … … … … … … 29 28 54 61 20 14
新西兰 97 … 100 100 82 … … … 100 100 … … … … … … 88 …
纽埃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 100 100 100 … 8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北马里亚纳群岛 98 99 98 98 100 97 … … 93 … … 35 84 95 85 94 78 96
帕劳 80 85 73 79 98 94 … … … … … 10 67 80 76 96 54 52
巴布亚新几内亚 39 39 88 88 32 32 11 11 61 61 4 4 44 44 67 67 41 41
萨摩亚 91 88 99 90 89 87 … 57 … 74 … 52 98 100 100 100 98 100
所罗门群岛 … 70 … 94 … 65 11 14 76 76 1 1 … 31 98 98 … 18
托克劳 94 88 94 88 0 0 0 0 .. .. 0 0 39 78 .. .. 39 78
汤加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 75 … 72 … 76 97 97 98 98 96 96
图瓦卢 91 93 92 94 89 92 … … … … … … 78 90 83 93 74 84
瓦努阿图 60 60 93 86 53 52 38 39 80 74 28 28 … 50 … 78 … 42

资料来源：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卫生组织。2006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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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6
TABLE B.6

交通安全与交通基础设施 Transport Safety and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道路安全 道路 机动车 铁路
港口总运
输量

航空

每万机动车 每万人 总计 乘客 货物 每千人拥有量 里程 乘客 货物 TEU3 乘客 货物

受伤
率

1996

致死
率

1996

受伤
率

1996

致死
率

1996

致死
率

2004

(km)
1999-
2003

m-p-km1

1999-
2003

m-t-km2

1999-
2003 1990 2003

km
1999-
2004

m-p-km
1999-
2004

m-t-km
1999-
2004

(000)

2004

(000)

2004

m-t-
km
2004

非洲

格鲁吉亚 237 24 124 13 … 104,000 … … 55 … 3,572 950 1,945 311 3,236 21
安哥拉 … … … … … 51,429 166,045 4,709 19 … 2,761 … … … 223 64
贝宁 100 14 53 7 … 6,787 … … 3 … 438 66 86 … 46 7
博茨瓦纳 791 62 355 28 … 25,233 … … 18 92 888 171 842 … 214 0
布基纳法索 … … … … … 12,506 … … 4 … 622 … … … 62 0
布隆迪 … … … … … 14,480 … … … … … … … … … …

喀麦隆 329 52 39 6 … 80,932 … … 10 … 974 308 1,115 … 358 23
佛得角 1,640 112 172 12 … … … … … … … … … … … …

中非共和国 3,104 339 16 2 … 23,810 … … 1 … … … … … 46 7
乍得 144 7 6 0 … 33,400 … … 2 … … … … … 46 7
科摩罗 … 8 … 2 … … … … … … … … … … … …

刚果 170 23 33 5 … 12,800 … … 18 … 1,026 76 307 … 52 0
科特迪瓦 … … … … … 50,400 … … 24 … 639 148 129 670 46 7
刚果民主共和国 … … … … … 157,000 … … … … 4,499 140 491 … 95 7
埃及 100 20 37 7 … 64,000 … … 29 … 5,150 40,837 4,188 1,422 4,584 248
厄立特里亚 … … … … … 4,010 … … 1 … 306 … … … … …

埃塞俄比亚 853 195 13 3 … 33,856 219,113 2,456 1 2 … … … … 1,403 117
加蓬 235 28 86 10 … 32,333 … … 32 … 650 92 1,949 … 433 62
冈比亚 … … … … … 3,742 16 … 13 8 … … … … … …

加纳 621 73 48 6 … 47,787 … … 8 … 977 85 242 … 96 7
几内亚 1,111 121 58 6 … 44,348 … … 4 … 837 … … … … …

几内亚比绍 … … … … … 4,400 … … 7 … … … … … … …

肯尼亚 558 64 80 9 … 63,942 … 22 12 11 1,917 226 1,399 … 2,005 193
莱索托 439 87 82 16 … 5,940 … … 11 … … … … … … …

利比里亚 … … … … … 10,600 … … 14 … 490 … … … … …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 … 150 21 … 83,200 … … 165 … 2,757 … … … 850 0
马达加斯加 105 3 6 0 … 49,827 … … 6 … 883 10 12 … 514 13
马拉维 700 193 39 11 … 28,400 … … 4 … 710 25 88 … 114 1
马里 177 16 8 1 … 15,100 … … 3 … 733 196 189 … 46 7
毛里塔尼亚 … … … … … 7,660 … … 10 … 717 … … … 128 0
毛里求斯 375 15 318 13 … 2,015 … … 59 119 … … … 382 1,089 220
摩洛哥 … … 212 10 … 57,694 … 18 37 45 1,907 2,614 5,535 561 3,004 62
莫桑比克 … … … … … 30,400 … … 4 … 2,072 137 808 … 299 5
纳米比亚 … 9 38 8 … 42,237 47 591 71 82 … … … … 281 56
尼日尔 … … … … … 10,100 … … 6 … … … … … 46 7
尼日利亚 166 65 20 8 … 194,394 … … 30 … 3,505 973 39 513 682 10
卢旺达 … … … … … 12,000 … … 2 … … … … … … …

塞内加尔 710 64 103 9 … 13,576 … … 11 14 906 138 371 … 421 0
塞拉利昂 199 21 16 2 … 11,300 … … 10 4 … … … … 16 8
索马里 … … … … … 22,100 … … 2 … … … … … … …

南非 217 17 341 27 25 362,099 … 434 139 144 20,047 10,001 106,549 2,675 9,876 930
苏丹 … … … … … 11,900 … … 9 … 5,478 32 889 … 476 41
斯威士兰 251 44 179 31 … 3,594 … … 66 83 301 … … … 90 0
多哥 … … … … … 7,520 … … 24 … 568 … … … 46 7
突尼斯 … … … … … 18,997 … 16,611 48 88 1,909 1,242 2,173 … 1,940 20
乌干达 497 122 33 8 … 70,746 … … 2 5 259 … 218 … 46 27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879 111 40 5 … 78,891 … … 5 … 2,600 471 1,351 … 248 2
赞比亚 235 39 60 10 … 91,440 … … 14 … 1,273 186 554 … 49 0
津巴布韦 252 17 161 11 … 97,267 … … 32 50 … … … … 238 17
亚洲

阿富汗 … … … … … 34,789 … … 3 … … … … … 150 8
亚美尼亚 1,277 279 43 10 … 7,633 1,867 280 5 … 711 48 452 … 510 7
阿塞拜疆 65 20 32 10 10 27,016 9,862 53,738 52 57 2,122 584 6,980 … 1,007 34
巴林 128 3 377 10 10 … … … … … … … … … … …

孟加拉国 71 45 3 2 … 239,226 … … 1 1 2,745 … … 625 1,647 180
不丹 10 4 2 1 … … … … … … … … … … … …

文莱达鲁萨兰国 22 4 125 22 3 … … … … … … … … … … …

柬埔寨 29 3 15 2 … 12,323 201 308 … 30 650 45 92 … 163 4
中国 57 26 13 6 8 1,809,829 769,560 709,950 5 15 61,015 551,196 1,828,548 74,540 119,789 8,188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4 … … 326 5 … 1,831 … … 66 79 … … … … 17,893 6,932
塞浦路斯 … … 610 17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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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安全 道路 机动车 铁路
港口总运
输量

航空

每万机动车 每万人 总计 乘客 货物 每千人拥有量 里程 乘客 货物 TEU3 乘客 货物

受伤
率

1996

致死
率

1996

受伤
率

1996

致死
率

1996

致死
率

2004

(km)
1999-
2003

m-p-km1

1999-
2003

m-t-km2

1999-
2003 1990 2003

km
1999-
2004

m-p-km
1999-
2004

m-t-km
1999-
2004

(000)

2004

(000)

2004

m-t-
km
2004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 … … … … 31,200 … … … … 5,214 … … … 95 2
格鲁吉亚 40 10 37 9 14 20,247 4,987 22,500 107 63 1,565 401 5,065 … 203 3
印度 104 20 32 6 8 3,851,440 … … 4 9 63,221 541,208 381,241 4,267 23,797 689
印度尼西亚 15 8 11 6 368,360 … … 16 … … … … 5,567 26,785 434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58 6 47 5 39 178,152 … … 34 … 6,405 10,012 18,182 1,221 12,234 98
伊拉克 … … … … … 45,550 … … 14 … 2,339 570 1,682 … … …

以色列 308 3 834 9 8 17,237 … … 210 284 493 1,423 1,173 1,608 4,954 1,355
日本 112 1 749 8 6 1,177,278 955,412 312,028 469 582 20,060 242,300 22,200 15,938 103,116 8,938
约旦 524 19 357 13 … 7,364 … … 60 99 291 … 522 … 1,660 254
哈萨克斯坦 107 20 87 17 258,029 55,676 382 76 96 13,770 11,816 163,420 … 843 13
科威特 … … … … … 4,450 … … 474 332 … … … … 2,317 224
吉尔吉斯斯坦 228 41 75 14 … 18,500 5,274 797 44 38 424 50 561 … 246 5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 8 … 4 … 32,620 1,290 121 9 … … … … … 276 2
黎巴嫩 22 2 74 8 9 7,300 … … 321 … 401 … … 299 1,087 85
马来西亚 63 8 229 31 21 71,814 … … 124 254 1,667 1,931 1,224 11,264 19,268 2,599
蒙古 113 30 41 11 … 49,250 761 1,889 21 41 1,810 1,073 6,452 … 318 6
缅甸 … 36 … 2 … 27,966 2,028 9,493 2 … … … … … 1,408 3
尼泊尔 … … … 4 … 15,905 … … … … 59 … … … 449 7
阿曼 213 16 306 24 … 32,800 … … 130 … … … … 2,516 3,267 235
巴基斯坦 37 17 7 3 … 254,410 209,959 … 6 8 7,791 23,911 5,004 1,102 5,097 402
菲律宾 15 2 6 1 … 200,037 … … 10 34 … … … 3,673 7,406 301
卡塔尔 … … … … 19 … … … … … … … … … … …

韩国 297 11 782 28 … 97,252 9,404 565 79 304 3,129 28,641 10,641 14,299 33,390 7,969
沙特阿拉伯 109 14 166 21 … 152,044 … … 165 … 1,390 364 1,173 3,186 14,943 957
新加坡 105 4 221 7 … 3,165 … … 130 135 … … … 21,311 17,718 7,193
斯里兰卡 218 25 92 11 … 97,286 21,067 … 21 34 … … … 2,221 2,416 300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187 36 54 11 … 91,795 589 … 26 36 2,798 635 1,924 … 1,141 20
塔吉克斯坦 … … 45 10 … 27,767 … … 3 … 617 41 1,087 … 498 6
泰国 25 10 73 28 … 57,403 … … 46 … 4,044 10,092 3,422 4,856 20,625 1,869
土耳其 202 11 167 9 13 354,421 163,327 152,163 50 90 8,697 5,237 9,332 2,942 12,516 369
土库曼斯坦 … … … … … 24,000 … … … … 2,523 1,118 6,437 … 1,779 17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 … … … … 1,088 … … 121 … … … … 8,662 14,314 3,734
乌兹别克斯坦 … … … … … 81,600 … … … … 4,126 2,163 18,428 … 1,588 83
越南 41 11 29 7 … 215,628 18,116 4,772 … … 2,600 4,376 2,682 2,139 5,050 217
也门 126 24 43 8 … 67,000 … … 34 … … … … 377 995 60
欧洲

阿尔巴尼亚 24 24 8 8 9 18,000 197 … 11 70 447 89 32 … 189 0
奥地利 125 2 704 13 11 133,718 82,330 26,411 421 545 5,801 8,375 19,047 … 7,619 502
白俄罗斯 47 11 73 17 17 93,055 10,739 12,710 61 168 5,498 13,893 40,331 … 274 1
比利时 137 3 672 13 … 149,757 118,340 32,450 423 527 3,536 8,676 8,725 7,293 3,265 713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 … 232 19 … 21,846 … 332 114 … 1,032 53 293 … 73 0
保加利亚 30 4 88 12 13 102,016 8,596 … 163 335 4,259 2,628 5,212 … 476 3
克罗地亚 167 7 339 15 14 28,588 3,716 8,241 … 324 2,726 1,213 2,733 … 1,336 2
捷克共和国 80 3 368 13 14 127,672 90,055 475 246 391 9,511 6,553 16,214 … 4,219 41
丹麦 44 2 185 10 7 71,847 61,258 17,766 368 424 2,141 5,390 1,888 998 6,429 175
爱沙尼亚 32 4 106 15 13 56,849 2,299 6,364 211 386 959 192 9,567 … 510 1
芬兰 39 2 181 8 7 78,216 67,300 27,800 441 450 5,741 3,352 10,105 1,308 7,201 325
法国 56 3 291 14 9 891,290 744,900 266,500 494 596 29,246 74,014 45,121 3,947 48,583 5,584
德国 108 2 602 11 7 231,581 1,062,700 227,197 405 578 34,729 70,286 77,640 12,458 82,156 8,064
希腊 61 4 302 20 15 116,470 5,889 18,360 248 435 2,449 1,668 588 1,878 9,277 58
匈牙利 81 5 234 13 13 159,568 13,300 12,505 212 313 8,000 7,380 8,713 … 2,546 24
冰岛 108 1 576 4 8 … … … … … … … … … … …

爱尔兰 73 3 271 13 10 95,736 39,440 6,500 270 447 1,919 1,582 399 925 34,783 124
意大利 75 2 460 11 12 479,688 759,200 184,756 529 610 16,235 46,768 21,581 8,473 35,932 1,393
拉脱维亚 89 11 174 22 22 69,919 2,550 2,324 135 329 2,270 810 16,877 … 594 1
列支敦士登 … … … … 17 … … … … … … … … … … …

立陶宛 58 7 141 18 21 78,893 20,982 11,462 160 397 1,782 443 11,637 … 448 1
卢森堡 60 3 370 17 11 … … … … … … … … … … …

马耳他 … … 198 4 3 … … … … … … … … … … …

荷兰 14 2 67 7 5 116,500 193,900 481 405 427 2,811 14,097 4,026 8,482 25,304 4,773
挪威 53 1 274 6 6 91,916 56,573 13,614 458 527 4,077 2,477 2,668 … 13,230 177
波兰 63 6 185 17 15 423,997 29,996 85,989 168 354 19,576 18,626 47,847 428 3,493 77
葡萄牙 154 5 671 21 11 72,600 98,328 20,470 222 463 2,849 3,415 2,675 866 9,052 237
摩尔多瓦共和国 … … 71 13 9 12,730 1,640 1,577 53 78 1,120 355 2,715 … 201 1
罗马尼亚 25 9 34 13 17 198,817 5,283 25,350 72 168 10,844 8,633 14,262 … 1,338 5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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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安全 道路 机动车 铁路
港口总运
输量

航空

每万机动车 每万人 总计 乘客 货物 每千人拥有量 里程 乘客 货物 TEU3 乘客 货物

受伤
率

1996

致死
率

1996

受伤
率

1996

致死
率

1996

致死
率

2004

(km)
1999-
2003

m-p-km1

1999-
2003

m-t-km2

1999-
2003 1990 2003

km
1999-
2004

m-p-km
1999-
2004

m-t-km
1999-
2004

(000)

2004

(000)

2004

m-t-
km
2004

俄罗斯联邦 101 14 141 20 24 537,289 164 5,702 87 174 85,542 157,100 1,664,300 1,368 25,949 1,416
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 97 7 180 12 9 45,290 … … 137 … 3,809 … … … 1,414 6
斯洛伐克 90 5 218 12 11 42,993 32,981 16,859 194 286 3,660 2,227 9,675 … 825 0
斯洛文尼亚 100 5 390 20 14 38,400 1,065 6,305 306 490 1,229 764 3,462 … 765 3
西班牙 65 3 316 14 12 666,292 397,117 132,868 360 558 14,395 20,237 14,117 7,810 45,529 1,043
瑞典 49 1 235 6 5 424,981 105,834 37,048 464 504 9,895 5,544 13,122 934 11,539 257
瑞士 62 1 375 9 7 71,220 94,622 26,100 491 553 3,378 12,869 9,313 … 9,279 1,090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 112 5 172 8 8 8,684 … … 132 … 699 94 426 … 211 0
乌克兰 … … 37 6 15 169,739 40,131 24,387 63 137 22,011 51,726 233,961 … 1,924 23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132 1 539 6 5 392,342 666,000 159,000 400 442 16,514 42,626 20,700 7,481 86,055 5,698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阿根廷 4 12 6 18 … 215,471 … … 181 181 35,754 … … 1,252 6,851 115
巴哈马 124 4 563 18 … … … … … … … … … … … …

巴巴多斯 334 4 691 9 … … … … … … … … … … … …

伯利兹 349 34 317 31 … … … … … … … … … … … …

玻利维亚 48 5 27 3 … 60,762 … … 41 10 3,698 … … … 1,853 24
巴西 124 10 200 17 … 1,724,929 … … 88 170 30,403 … … 5,059 35,264 1,499
智利 323 12 364 13 … 79,604 … … 81 136 2,035 820 1,935 1,474 5,464 1,094
哥伦比亚 366 55 140 21 … 112,988 … … 39 51 3,154 … … 1,073 8,965 1,079
哥斯达黎加 225 5 311 8 … 35,889 … … 87 185 848 … … 734 884 10
古巴 132 20 85 13 … 60,856 … … 37 … 4,382 … … … 773 33
多米尼加共和国 … … … … … 12,600 … … 75 … 1,743 … … 537 … …

厄瓜多尔 120 21 54 10 … 43,197 10,276 5,170 35 53 966 … … 564 478 1
萨尔瓦多 404 31 148 11 … 10,029 … … 33 … 283 … … … 2,535 25
危地马拉 … … … … … 14,095 … … 21 57 886 … … 817 … …

圭亚那 … … 217 20 … … … … … … … … … … … …

海地 … … … … … 4,160 … … 8 … … … … … … …

洪都拉斯 92 26 30 9 … 13,600 … … 22 61 699 … … 556 … …

牙买加 … … … … 15 18,700 … … 52 … 272 … … 1,361 2,008 38
墨西哥 25 3 36 4 …   349,038 399,000 195,200 119 201 26,656 … … 1,906 21,240 403
尼加拉瓜 219 28 80 10 … 18,658 … … 19 39 6 … … … 61 1
巴拿马 314 15 335 16 … 11,643 … … 75 107 355 … … 2,429 1,501 34
巴拉圭 304 4 155 2 … 29,500 … … 27 88 441 … … … 373 0
秘鲁 4 2 13 9 … 78,672 … 72 128 46 2,123 … … 696 2,666 200
波多黎各 … … …   24,023 … 10 295 … 96 … … 1,671 … … … …

圣卢西亚 189 12 195 13 … … … … … … … … … … … …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13 20 … 8,320 … … 117 … … … … 440 1,132 42 … …

乌拉圭 90 33 58 22 … 8,983 … … 138 … 2,993 … … 302 564 0
委内瑞拉 591 58 117 12 … 96,155 … … 93 … 433 … 32 921 4,592 2
北美洲

加拿大 134 2 771 10 9  1,408,900 …   184,774 605 577 49,422 3,122 323,600 3,926 40,701 1,657
美利坚合众国 163 2 1,281 16 15  6,378,154 … 1,599,754 758 808 141,961 …  2,200,123 35,613 678,111 37,450
大洋洲

澳大利亚 16 2 93 11 8 811,601 … … 530 … 9,474 1,347 41,314 5,130 41,597 1,898
斐济 129 10 145 11 … … … … … … … … … … … …

新西兰 70 2 457 14 11 92,662 … … 524 730 3,898 … 3,853 1,615 11,305 749
巴布亚新几内亚 168 25 44 7 … 19,600 … … 27 … … … … … 759 23
萨摩亚 … … 62 6 … … … … … … … … … … … …

汤加 36 52 7 10 … … … … … … … … … … … …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06；国际道路联合会，2004

注：
1．m-p-k 百万旅客-千米。
2．m-t-k 百万吨-千米。
3．TEU-以二十英尺衡量的集装箱容量。
4．自1997年7月1日起，中国香港成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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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7
TABLE B.7

国际移民与国内迁移人口 International Migrants and 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s

按庇护国家 按来源国家 国内难民 国际移民

难民 避难者 返回的难民 无国籍人 难民 避难者 返回的难民 流亡者 回国者 百分比

2005 2005 2005 2005 2005 2005 2005 2005 2005 1995 2000 2005

全世界 8,394,373 773,492 1,105,544 2,381,886 8,394,373 773,492 1,105,544 6,616,791 519,430 2.9 2.9 3.0
非洲 2.5 2.0 1.9
阿尔及利亚 1 94,101 306 1 - 12,006 1,391 1 - - 1.1 0.8 0.7
安哥拉 13,984 885 53,771 - 215,777 8,352 53,771 - - 0.3 0.3 0.4
贝宁 30,294 1,695 - - 411 272 - - - 2.4 1.9 2.1
博茨瓦纳 3,109 47 - - 4 11 - - - 2.4 3.2 4.5
布基纳法索 511 784 - - 607 211 - - - 4.7 5.1 5.8
布隆迪 20,681 19,900 68,248 - 438,663 8,268 68,248 11,500 - 4.8 1.2 1.3
喀麦隆 52,042 6,766 - - 9,016 4,860 - - - 1.2 1.0 0.8
佛得角 - - - - 5 14 - - - 2.4 2.3 2.2
中非共和国 24,569 1,960 74 - 42,890 1,843 74 - - 2.0 1.9 1.9
乍得 275,412 68 1,447 - 48,400 3,113 1,447 - - 1.1 1.3 4.5
科摩罗 1 - - - 61 516 - - - 8.6 8.7 8.4
刚果 66,075 3,486 346 - 24,413 8,174 346 - - 5.8 6.4 7.2
科特迪瓦 41,627 2,443 2 - 18,303 6,356 2 38,039 - 15.7 14.0 13.1
刚果民主共和国 204,341 138 39,050 - 430,625 55,962 39,050 - - 4.6 1.4 0.9
吉布提 10,456 19 - - 503 218 - - - 5.8 4.0 2.6
埃及 88,946 11,005 - 96 6,291 2,329 - - - 0.3 0.3 0.2
赤道几内亚 - - - - 477 59 - - - 0.9 1.0 1.2
厄立特里亚 4,418 1,591 1 - 143,594 4,034 1 - - 0.4 0.4 0.3
埃塞俄比亚 100,817 209 147 - 65,293 16,235 147 - - 1.3 1.0 0.7
加蓬 8,545 4,843 - - 81 57 - - - 14.7 16.5 17.7
冈比亚 7,330 602 - - 1,678 662 - - - 13.3 14.1 15.3
加纳 53,537 5,496 1 - 18,432 2,351 1 - - 5.9 7.6 7.5
几内亚 63,525 3,808 3 - 5,820 3,277 3 - - 11.6 8.7 4.3
几内亚比绍 7,616 166 - - 1,050 250 - - - 2.7 1.4 1.2
肯尼亚 251,271 16,460 - - 4,620 11,444 - - - 1.3 1.1 1.0
莱索托 - - - - 6 7 - - - 0.3 0.3 0.3
利比里亚 10,168 29 70,288 - 231,114 6,000 70,288 237,822 260,744 9.3 5.2 1.5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2 12,166 200 - - 1,535 769 - - - 10.5 10.5 10.6
马达加斯加 4,240 5,331 - - 203 19 - - - 0.4 0.4 0.3
马拉维 - - - - 101 3,849 - - - 3.2 2.4 2.2
马里 11,233 1,833 - - 520 353 - - - 0.6 0.4 0.3
毛里塔尼亚 632 92 - - 31,651 2,304 - - - 5.1 2.4 2.1
毛里求斯 - - - - 27 18 - - - 1.0 1.3 1.7
摩洛哥 219 1,843 - 4 2,920 463 - - - 0.4 0.4 0.4
莫桑比克 1,954 4,015 - - 104 371 - - - 1.6 2.0 2.1
纳米比亚 5,307 1,073 53 - 1,226 41 53 - - 7.5 7.5 7.1
尼日尔 301 48 - - 655 591 - - - 1.4 1.0 0.9
尼日利亚 9,019 420 7,401 - 22,098 14,039 7,401 - - 0.6 0.6 0.7
留尼汪 - - - - - - - - - 11.9 14.6 18.1
卢旺达 45,206 4,301 9,854 - 100,244 15,880 9,854 - - 1.1 1.1 1.3
圣赫勒拿岛 - - - - - - - - - 14.4 19.4 24.8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 - - - 24 - - - - 5.6 5.2 4.8
塞内加尔 20,712 2,629 - - 8,671 1,850 - - - 3.5 2.9 2.8
塞舌尔 - - - - 40 10 - - - 5.5 5.9 6.1
塞拉利昂 59,965 177 210 - 40,447 5,950 210 - - 1.3 1.0 2.2
索马里 493 98 11,952 - 394,760 30,467 11,952 400,000 - 0.3 0.3 3.4
南非 29,714 140,095 - - 268 165 - - - 2.6 2.2 2.3
苏丹 147,256 4,425 18,525 - 693,267 13,476 18,525 841,946 - 3.8 2.6 1.8
斯威士兰 760 256 - - 13 5 - - - 4.0 4.1 4.4
多哥 9,287 420 3 - 51,107 7,479 3 3,000 6,000 3.8 3.3 3.0
突尼斯 87 26 - - 3,129 365 - - - 0.4 0.4 0.4
乌干达 257,256 1,809 24 - 34,170 4,313 24 - - 2.9 2.2 1.8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548,824 307 - - 1,544 5,250 - - - 3.7 2.6 2.1
西撒哈拉 - - - - 90,652 24 - - - 1.1 1.1 1.0
赞比亚 155,718 146 - - 151 481 - - - 2.8 3.3 2.4
津巴布韦 13,850 118 - - 10,793 17,326 - - - 5.4 5.2 3.9
亚洲 1.4 1.4 1.4
阿富汗 3 32 14 752,084 - 1,908,052 14,035 752,084 142,505 17,044 0.2 0.2 0.1
亚美尼亚 219,550 70 - - 13,965 4,352 - - - 14.1 10.2 7.8
阿塞拜疆 3,004 115 1 2,300 233,675 4,125 1 578,545 - 3.7 2.0 2.2
巴林 15 41 27 - - - 37.5 37.8 40.7
孟加拉国 21,098 58 - 250,000 7,294 10,166 - - - 0.9 0.8 0.7
不丹 - - - - 106,537 1,110 - - - 0.5 0.5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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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庇护国家 按来源国家 国内难民 国际移民

难民 避难者 返回的难民 无国籍人 难民 避难者 返回的难民 流亡者 回国者 百分比

2005 2005 2005 2005 2005 2005 2005 2005 2005 1995 2000 2005

文莱达鲁萨兰国 - - - - 49 - - - - 29.6 31.2 33.2
柬埔寨 127 68 - - 17,806 860 - - - 1.0 1.9 2.2
中国 301,041 84 - - 124,021 19,394 - - - 0.0 0.0 0.0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4 1,934 1,097 - - 17 - - - 39.3 40.7 42.6
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 5 - - - - 9 7 - - - 54.4 54.2 55.9
塞浦路斯 701 13,067 - 1 5 4 - - - 7.6 10.2 13.9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 - - - 288 78 - - - 0.2 0.2 0.2
格鲁吉亚 2,497 8 41 1,289 7,301 3,011 41 234,249 398 0.7 0.7 0.6
印度 139,283 303 - - 16,275 12,193 - - - 5.0 4.6 4.3
印度尼西亚 89 58 135 - 34,384 4,498 135 - - 0.7 0.6 0.5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716,403 140 68 - 262,142 34,441 56,155 1,200,000 196,000 0.1 0.2 0.1
伊拉克 50,177 1,948 56,155 130,000 98,722 12,894 68 - - 4.0 3.5 2.8
以色列 609 939 - - 632 626 - - - 0.6 0.6 0.1
日本 1,941 533 - - 13 56 - - - 35.7 37.1 39.6
约旦 965 16,570 - 9 1,789 670 - - - 1.0 1.3 1.3
哈萨克斯坦 7,265 65 - 50,576 4,316 608 - - - 37.7 39.1 39.0
科威特 1,523 203 - 80,000 381 73 - - - 20.8 19.1 16.9
吉尔吉斯斯坦 2,598 498 - 100,000 3,122 371 - - - 58.7 62.2 62.1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33,693 10,838 - - 24,442 354 - - - 10.5 7.5 5.5
黎巴嫩 1,078 1,450 - - 18,323 2,003 - - - 0.5 0.5 0.4
马来西亚 - - - - 394 182 - - - 18.7 18.5 18.4
马尔代夫 - - - - 13 4 - - - 5.6 6.1 6.5
蒙古 - 2 - 581 654 642 - - - 1.2 1.1 1.0
缅甸 - - 92 236,495 164,864 41,135 92 - - 0.3 0.3 0.3
尼泊尔 126,436 1,272 - 400,000 2,065 2,425 - - - 0.3 0.2 0.2
巴勒斯坦领土 1 - - 3 - 349,673 1,066 3 - - 2.9 2.9 3.0
阿曼 7 4 12 8 - 46.0 44.7 45.4
巴基斯坦 1,084,694 3,426 1 - 29,698 16,458 1 - - 26.3 24.8 24.4
菲律宾 96 42 - - 465 867 - - - 3.2 3.0 2.1
卡塔尔 46 28 - - 11 7 - - - 0.3 0.4 0.5
韩国 69 519 - - 268 318 - - - 77.2 76.0 78.3
沙特阿拉伯 240,701 212 - 70,000 151 71 - - - 1.3 1.2 1.2
新加坡 3 1 - - 39 28 - - - 24.7 23.9 25.9
斯里兰卡 106 121 2,700 - 108,059 4,238 2,700 324,699 27,185 28.5 33.6 42.6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26,089 1,898 19 300,000 16,281 7,004 19 - - 2.3 2.0 1.8
塔吉克斯坦 1,018 22 40 - 54,753 149 40 - - 5.4 5.4 5.2
泰国 117,053 32,163 - - 424 217 - - - 5.3 5.4 4.7
东帝汶 3 10 251 3 - - - 1.0 1.4 1.6
土耳其 2,399 4,872 21 - 170,131 11,316 21 - 1.9 1.8 1.8
土库曼斯坦 11,963 2 - - 820 176 - - - 6.2 5.4 4.6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104 79 - - 30 16 - - - 70.5 70.4 71.4
乌兹别克斯坦 43,950 587 - - 8,323 1,475 - - - 6.4 5.5 4.8
越南 2,357 - 179 15,000 358,248 1,695 179 - - 0.0 0.0 0.0
也门 81,937 798 6 - 1,325 419 6 - - 1.5 1.4 1.3
欧洲 7.6 8.0 8.8
阿尔巴尼亚 56 35 - - 12,702 2,579 - - - 2.3 2.5 2.6
安道尔 - - - - 9 3 - - - 77.6 77.9 77.9
奥地利 21,230 40,710 - 500 66 4 - - - 8.9 11.4 15.1
白俄罗斯 725 56 - 9,983 8,857 1,431 - - - 12.4 12.8 12.2
比利时 15,282 18,913 - 237 95 22 - - - 9.0 8.5 6.9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10,568 215 1,273 - 109,930 1,815 1,273 182,747 5,164 2.1 2.5 1.0
保加利亚 4,413 805 - - - - - - - 0.6 1.3 1.3
海峡群岛 - - - - 4,254 1,217 - - - 39.8 42.7 45.8
克罗地亚 2,927 8 5,261 20 119,148 214 5,261 4,804 2,736 15.4 13.7 14.5
捷克共和国 1,802 924 - - 3,589 203 - - - 4.4 4.4 4.4
丹麦 44,374 509 - 446 12 7 - - - 4.8 5.7 7.2
爱沙尼亚 7 8 - 136,000 743 135 - - - 21.3 18.3 15.0
法罗群岛 - - - - - - - - - 9.1 10.2 11.4
芬兰 11,809 - - 726 5 62.0 2.6 3.0
法国 137,316 11,700 - 835 286 56 - - - 10.5 10.6 10.7
德国 6 700,016 71,624 - 9,476 78 63 - - - 11.1 11.9 12.3
直布罗陀 - - - - - - - - - 30.5 28.3 26.4
希腊 2,390 8,867 - - 331 43 - - - 5.1 6.7 8.8
匈牙利 8,046 684 - 49 3,519 257 - - - 2.8 2.9 3.1
冰岛 293 29 - 53 7 2 - - - 3.9 5.6 7.8
爱尔兰 7,113 2,414 - - 21 4 - - - 7.3 10.1 14.1
马恩岛 - - - - - - - - - 49.6 47.4 48.3
意大利 20,675 - - 886 217 23 - - - 2.6 2.8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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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庇护国家 按来源国家 国内难民 国际移民

难民 避难者 返回的难民 无国籍人 难民 避难者 返回的难民 流亡者 回国者 百分比

2005 2005 2005 2005 2005 2005 2005 2005 2005 1995 2000 2005

拉脱维亚 11 9 - 418,638 2,430 123 - - - 28.5 22.7 19.5
列支敦士登 150 60 - - - - - - - 37.8 35.6 33.9
立陶宛 531 55 - 8,708 1,448 188 - - - 7.5 6.1 4.8
卢森堡 1,822 - - - 1 - - - - 33.4 36.9 37.4
马耳他 1,939 149 - - 5 2 - - - 1.9 2.2 2.7
摩纳哥 - - - - 0 3 - - - 68.0 68.9 68.9
荷兰 118,189 14,664 - 6,500 159 42 - - - 9.0 9.8 10.1
挪威 43,034 - - 941 15 1 - - - 5.3 6.6 7.4
波兰 4,604 1,627 - 74 19,641 612 - - - 2.5 2.1 1.8
葡萄牙 363 - - - 74 127 - - - 5.3 6.2 7.3
摩尔多瓦共和国 84 148 - 1,530 12,063 576 - - - 10.9 11.1 10.5
罗马尼亚 2,056 264 - 400 11,492 1,129 - - - 0.6 0.6 0.6
俄罗斯联邦 1,523 292 162 71,155 102,965 14,316 162 170,544 1,677 7.9 8.1 8.4
圣马力诺 - - - - 1 3 - - - 34.9 34.1 33.5
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 148,264 33 5,828 - 189,850 18,132 5,828 246,391 2,482 7.2 6.6 4.9
斯洛伐克 368 2,707 - - 791 203 - - - 2.1 2.2 2.3
斯洛文尼亚 251 185 - 445 155 21 - - - 10.2 8.9 8.5
西班牙 5,374 - - 18 49 27 - - - 2.5 4.0 11.1
瑞典 74,915 15,702 - 5,299 75 10 - - - 10.3 11.2 12.4
瑞士 48,030 14,428 - 28 16 2 - - - 21.0 21.8 22.9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 1,274 723 - 2,200 8,599 706 - - - 5.8 6.2 6.0
乌克兰 2,346 1,618 1 70,077 84,213 2,670 1 - - 13.7 14.1 14.7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293,459 13,400 - 205 135 63 - - - 7.3 8.1 9.1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1.3 1.2 1.2
安圭拉 - - - - - - - - - 31.4 36.2 41.8
安提瓜和巴布达 - - - - 13 11 - - - 19.9 20.7 22.4
阿根廷 3,074 825 - - 856 292 - - - 4.6 4.2 3.9
阿鲁巴 - - - - - - - - - 21.2 22.7 24.6
巴哈马 - - - - 11 8 - - - 10.2 9.9 9.8
巴巴多斯 - - - - 8 21 - - - 8.7 9.2 9.7
伯利兹 624 14 - - 8 24 - - - 13.7 14.2 15.0
玻利维亚 535 3 - - 2 3 - - - 0.9 1.1 1.3
巴西 3,458 195 - 91 269 353 - - - 0.5 0.4 0.3
英属维尔京群岛 - - - - 370 593 - - - 43.2 40.9 38.3
开曼群岛 - - - - 2 - - - 42.2 37.7 35.8
智利 806 107 - - 938 92 - - - 0.9 1.2 1.4
哥伦比亚 155 41 5 9 60,415 19,754 5 2,000,000 - 0.3 0.3 0.3
哥斯达黎加 2 11,253 223 - - 178 133 - - - 6.6 7.9 10.2
古巴 706 32 1 - 19,000 1,683 1 - - 0.8 0.7 0.7
多米尼克 - - - - 30 46 - - - 4.1 4.8 5.7
多米尼加共和国 - - - - 67 79 - - - 1.5 1.6 1.8
厄瓜多尔 10,063 2,489 - - 770 287 - - - 0.8 0.8 0.9
萨尔瓦多 49 1 - - 4,281 45,205 - - - 0.5 0.4 0.3
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 - - - - - - - - - 46.6 52.6 70.2
法属圭亚那 - - - - - - - - - 47.0 45.0 44.9
格林纳达 - - - - 152 103 - - - 5.9 7.8 10.5
瓜德罗普岛 391 3 - - 3,379 31,850 - - - 18.1 19.4 20.8
危地马拉 - - - - - - - - - 0.5 0.4 0.4
圭亚那 - - - - 406 387 - - - 0.3 0.2 0.1
海地 22 50 - - 13,542 13,519 - - - 0.3 0.3 0.4
洪都拉斯 - - - - 535 1,227 - - - 0.5 0.4 0.4
牙买加 - - - - 450 290 - - - 0.8 0.7 0.7
马提尼克岛 - - - - - - - - - 12.2 14.1 16.3
墨西哥 3,229 161 - - 2,313 12,614 - - - 0.5 0.5 0.6
蒙特塞拉特岛 - - - - - - - - - 17.8 4.7 2.5
荷属安的列斯 - - - - - - - - - 23.6 26.3 26.5
尼加拉瓜 227 1 44 - 1,463 4,426 44 - - 0.6 0.6 0.5
巴拿马 1,730 433 - 6 42 58 - - - 2.7 2.9 3.2
巴拉圭 50 8 - - 44 35 - - - 3.8 3.2 2.7
秘鲁 848 336 3 - 4,865 1,649 3 - - 0.2 0.2 0.1
波多黎各 - - - - - - - - - 9.5 10.0 10.6
圣基茨和尼维斯 - - - - 31 1 - - - 10.3 10.6 10.4
圣卢西亚 - - - - 99 201 - - - 4.3 4.8 5.4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 - - - 279 355 - - - 4.9 6.5 8.7
苏里南 - - - - 29 21 - - - 1.8 1.4 1.2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 - - - 63 209 - - - 3.6 3.2 2.9
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 - - - - - 2 - - - 15.6 14.0 11.9
美属维尔京群岛 - - - - - - - - - 30.9 31.4 32.7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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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庇护国家 按来源国家 国内难民 国际移民

难民 避难者 返回的难民 无国籍人 难民 避难者 返回的难民 流亡者 回国者 百分比

2005 2005 2005 2005 2005 2005 2005 2005 2005 1995 2000 2005

乌拉圭 121 9 - - 111 62 - - - 2.9 2.7 2.4
委内瑞拉 408 5,912 - - 2,590 2,832 - - - 4.6 4.2 3.8
北美洲 11.2 12.8 13.5
百慕大 - - - - - - - - - 26.8 27.6 29.3
加拿大 147,171 20,552 - - 122 36 - - - 17.1 18.1 18.9
格陵兰 - - - - - - - - - 19.2 20.4 21.5
圣皮埃尔岛及密克隆岛 - - - - - - - - - 18.7 20.9 23.3
美国 7 379,340 169,743 - - 683 263 - - - 10.6 12.2 12.9
大洋洲 17.5 16.3 15.2
美属萨摩亚 - - - - - - - - - 39.4 35.7 31.4
澳大利亚 64,964 1,822 - - 44 4 - - - 22.7 21.4 20.3
库克群岛 - - - - - - - - - 13.7 15.3 17.0
斐济 - - - - 1,379 373 - - - 3.2 3.2 3.2
法属玻利尼西亚 - - - 1 - - - - 1.9 2.0 2.0
关岛 - - - - - - - - - 13.1 13.0 13.1
基里巴斯共和国 - - - - 33 5 - - - 56.6 62.2 66.9
马绍尔群岛 - - - - - - - - - 2.9 2.7 2.6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 - - - 1 - - - 3.1 3.1 2.7
瑙鲁 - - - - 3 - - - 39.3 37.4 36.1
新喀里多尼亚 - - - - 7 - - - 20.0 19.0 18.2
新西兰 5,307 396 - - 4 5 - - - 20.0 18.5 15.9
纽埃 - - - - - - - - - 10.0 8.7 7.6
北马里亚纳群岛 - - - - - - - - - 8.7 7.3 6.5
帕劳 - - - - 1 - - - - 12.9 13.5 15.2
巴布亚新几内亚 9,999 4 - - 23 21 - - - 0.7 0.5 0.4
皮特凯恩 - - - - - - - - - 9.0 8.8 9.0
萨摩亚 - - - - - 3 - - - 4.1 4.5 5.0
所罗门群岛 - - - - 27 11 - - - 1.0 0.8 0.7
托克劳 - - - - - - - - - 13.2 12.8 12.5
汤加 - - - - 4 10 - - - 2.3 1.6 1.1
图瓦卢 - - - - - - - - - 3.2 3.1 3.1
瓦努阿图 - - - - - - - - - 1.0 0.7 0.5
瓦利斯和富图纳群岛 - - - - - - - - - 11.9 12.6 13.4

资料来源：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2006；联合国，2006

注：
1．据阿尔及利亚政府估计，在廷杜夫的难民营约有16.5万萨拉威难民。
2．2004年哥斯达黎加（寻求庇护者）和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数据。
3．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为巴基斯坦提供的数据只包括受联合国难民署援助的住在难民营里的阿富汗人。根据2005年对在巴基斯坦及随后一年内的自愿遣返

的阿富汗人的政府普查数据，另有150万阿富汗人居住在难民营外，其中一些可能是难民。那些居住在难民营外的阿富汗人除了在联合国难民署的帮助下自愿遣返以
外，并没有接受联合国难民署的其他援助。

4．自1997年7月1日起，中国香港成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
5．自1999年12月20日起，澳门成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
6． 随着2005年新移民法案的引入，为了更好地区分难民统计数据，外国人中心登记处（the Central Aliens Register）现在开始包括新的住宅类别，并同时完善之前的分

类。表中的难民数据指的是2005年12月15日的数据。
7．联合国难民署估算美国难民人口的方法目前正在根据新获得的信息进行审查。因此，到2006年，该国的估计难民人口可能会显著增加。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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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8
TABLE B.8

主要灾害事件，1980-2000 Major Disaster Incidents, 1980-2000

飓风 干旱 地震 洪水 受冲突影
响的人口
1980-
2000

事件数量
1980-
2000

生命损失
1980-2000

事件数量
1980-
2000

生命损失
1980-2000

事件数量
1980-
2000

生命损失
1980-2000

事件数量
1980-
2000

生命损失
1980-2000

年平均数 年平均数 每百万人 年平均数 年平均数 每百万人 年平均数 年平均数 每百万人 年平均数 年平均数 每百万人 年平均数
全世界
非洲
阿尔及利亚 … … … … … … 0.38 137.19 5.79 0.71 13.33 0.50 37.0
安哥拉 … … … … … … … … … 0.24 1.38 0.11 79.0
贝宁 … … … … … … … … … 0.48 4.67 0.91 -
博茨瓦纳 … … … … … … … … … 0.14 1.48 1.07 -
布基纳法索 … … … … … … … … … 0.24 2.10 0.23 -
布隆迪 … … … 0.1 0.29 0.05 … … … 0.10 0.57 0.10 16.0
喀麦隆 … … … … … … … … … 0.24 1.76 0.13 -
佛得角 0.1 1.52 5.07 … … … … … … … … … -
中非共和国 … … … … … … … … … 0.24 0.33 0.09 3.6
乍得 … … … 0.33 142.86 27.87 … … … 0.29 4.00 0.63 43.0
科摩罗 0.19 2.81 5.97 … … … … … … … … … -
刚果 … … … … … … … … … 0.14 0.10 0.03 6.0
科特迪瓦 … … … … … … … … … 0.10 1.33 0.10 -
刚果民主共和国 … … … … … … … … … 0.19 3.05 0.07 18.0
吉布提 … … … … … … … … … 0.19 8.57 18.26 23.4
埃及 … … … … … … 0.1 27.19 0.45 0.14 28.95 0.48 -
厄立特里亚 70.0
埃塞俄比亚 … … … 0.57 14,303.19 286.24 … … … 1.00 27.14 0.50 24.0
冈比亚 … … … … … … … … … 0.10 2.52 2.09 -
加纳 … … … … … … … … … 0.19 9.95 0.60 -
几内亚 … … … 0.14 0.57 0.1 … … … … … … -
肯尼亚 … … … 0.29 4.05 0.16 … … … 0.24 12.86 0.50 -
莱索托 … … … … … … … … … 0.14 1.90 1.19 -
利比里亚 … … … … … … … … … 0.05 0.48 0.19 28.0
马达加斯加 0.71 48.81 3.87 0.24 9.52 0.78 … … … … … … -
马拉维 … … … … … … 0.05 0.43 0.05 0.43 23.33 2.36 -
马里 … … … … … … … … … 0.29 1.81 0.18 -
毛里塔尼亚 … … … 0.33 106.81 57.86 … … … … … … -
摩洛哥 … … … … … … … … … 0.33 39.62 1.40 -
莫桑比克 0.33 22.1 1.41 0.43 4,764.29 357.06 … … … 0.33 41.33 2.66 46.0
纳米比亚 … … … … … … … … … 0.29 4.57 0.47 40.0
尼日尔 … … … … … … … … … 0.62 12.67 0.12 -
卢旺达 … … … … … … … … … 0.05 2.29 0.34 23.0
塞内加尔 6.0
塞拉利昂 … … … … … … … … … 0.05 0.57 0.14 24.0
索马里 … … … 0.24 29.57 4.14 … … … 0.52 117.62 15.38 3.0
南非 … … … … … … 0.14 1.62 0.05 0.67 54.71 1.38 22.0
苏丹 … … … 0.48 7,142.86 294.05 … … … 0.57 15.52 0.57 65.0
斯威士兰 0.05 2.52 4.04 … … … … … … … … … -
多哥 … … … … … … … … … 0.19 0.14 0.04 -
突尼斯 … … … … … … … … … 0.14 8.43 1.13 -
乌干达 … … … 0.29 5.48 0.29 0.14 0.33 0.02 0.14 7.05 0.36 45.0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 … … … … … 0.05 0.05 0 0.71 22.00 0.77 -
津巴布韦 … … … … … … … … … 0.10 5.05 0.41 -
亚洲
阿富汗 … … … … … … 0.81 399.95 2480 0.76 420.57 24.63 98.0
亚美尼亚 … … … … … … 0.05 1190.48 343.96 0.05 0.19 0.05 -
阿塞拜疆 … … … … … … 0.14 1.52 0.19 0.19 0.76 0.10 0.8
孟加拉国 3.43 7,467.62 64.02 … … … 0.19 1.38 0.01 2.00 461.95 4.11 4.0
不丹 … … … … … … … … … 0.10 10.57 5.44 -
柬埔寨 … … … … … … … … … 0.29 48.52 4.08 75.0
中国 6.9 428.38 0.37 0.86 161.9 0.14 2.1 92.24 0.08 5.57 1490.57 1.32 -
塞浦路斯 … … … … … … 0.05 0.1 0.13 … … … -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 … … 0.1 12,857.14 579.43 … … … 0.29 28.14 1.35 -
格鲁吉亚 … … … … … … 0.14 13.29 2.44 0.14 4.81 0.90 -
印度 2.76 1,022.52 1.24 0.38 19.52 0.02 0.67 576.52 0.73 3.86 1313.24 1.55 3.0
印度尼西亚 … … … 0.29 60.29 0.34 1.62 193.24 1.04 2.48 120.29 0.67 1.0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 … … … … … 1.43 2,250.81 38.68 1.90 131.19 2.20 22.0
伊拉克 71.0
以色列 … … … … … … … … … 0.10 0.52 0.09 99.0
日本 1.95 39.29 0.32 … … … 1.14 281.29 2.31 0.62 30.71 0.25 -
约旦 … … … … … … … … … 0.10 0.81 0.26 -
哈萨克斯坦 … … … … … … 0.1 0.05 0 0.10 0.48 0.03 -
科威特 … … … … … … … … … 0.05 0.10 0.06 -
吉尔吉斯斯坦 … … … … … … 0.1 2.76 0.62 0.10 0.10 0.02 -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0.19 2.67 0.6 … … … … … … 0.43 3.29 0.75 6.0
黎巴嫩 25.0
马来西亚 0.1 12.86 0.6 … … … … … … 0.43 4.43 0.24 -
缅甸 … … … … … … … … … 0.29 9.05 0.20 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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飓风 干旱 地震 洪水 受冲突影
响的人口
1980-
2000

事件数量
1980-
2000

生命损失
1980-2000

事件数量
1980-
2000

生命损失
1980-2000

事件数量
1980-
2000

生命损失
1980-2000

事件数量
1980-
2000

生命损失
1980-2000

年平均数 年平均数 每百万人 年平均数 年平均数 每百万人 年平均数 年平均数 每百万人 年平均数 年平均数 每百万人 年平均数
尼泊尔 … … … … … … 0.1 38.52 2.42 0.90 199.38 10.92 -
巴基斯坦 0.62 53.9 0.46 0.05 6.81 0.05 0.62 30.95 0.3 0.95 200.38 1.77 -
菲律宾 5.57 863.19 14.35 0.24 0.38 0.01 0.57 120.57 2.03 1.76 75.71 1.22 100.0
韩国 1 71.52 1.67 … … … … … … 0.71 51.95 1.19 -
斯里兰卡 … … … … … … … … … 1.29 27.62 1.62 65.0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4.0
塔吉克斯坦 15.0
泰国 0.71 30.24 0.54 … … … … … … 1.33 78.52 1.37 11.0
土耳其 … … … … … … 0.76 949.86 15.58 0.67 20.90 0.36 3.0
乌兹别克斯坦 … … … … … … 0.1 0.43 0.02 … … … -
越南 2.24 435.24 6.4 … … … … … … 1.00 137.90 1.98 10.0
也门 … … … … … … 0.1 72.29 6.9 0.52 46.71 3.65 4.0
欧洲
阿尔巴尼亚 … … … … … … 0.14 0.05 0.02 0.19 0.71 0.22 -
奥地利 … … … … … … … … … 0.29 0.90 0.12 -
白俄罗斯 … … … … … … … … … 0.10 0.10 0.01 -
比利时 … … … … … … 0.1 0.1 0.01 0.29 0.33 0.03 -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27.0
克罗地亚 4.0
捷克共和国 … … … … … … … … … 0.05 1.38 0.13 -
法国 … … … … … … … … … 1.10 5.29 0.09 -
德国 … … … … … … 0.05 0.05 0 0.38 1.00 0.01 -
希腊 … … … … … … 0.62 11.29 1.11 0.19 1.19 0.11 -
匈牙利 … … … … … … … … … 0.24 0.43 0.04 -
爱尔兰 … … … … … … … … … 0.10 0.14 0.04 -
意大利 … … … … … … 0.52 225.71 3.98 0.57 14.00 0.24 -
挪威 … … … … … … … … … 0.10 0.05 0.01 -
波兰 … … … … … … … … … 0.24 2.95 0.08 -
葡萄牙 … … … … … … … … … 0.19 3.33 0.34 -
摩尔多瓦共和国 … … … … … … … … … 0.14 2.67 0.62 -
罗马尼亚 … … … … … … 0.14 0.52 0.02 0.43 9.24 0.41 -
俄罗斯联邦 … … … … … … 0.29 95.29 0.65 1.33 9.24 0.06 -
斯洛伐克 … … … … … … … … … 0.10 2.67 0.49 -
西班牙 … … … … … … … … … 0.52 8.38 0.21 -
瑞士 … … … … … … … … … 0.14 0.10 0.01 -
乌克兰 … … … … … … … … … 0.29 3.00 0.06 -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
合王国 … … … … … … … … … 0.43 0.48 0.01 2.0

南斯拉夫 … … … … … … … … … 0.38 3.90 0.38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阿根廷 … … … … … … 0.05 0.29 0.01 1.19 11.14 0.34 -
伯利兹 0.1 0.67 3.01 … … … … … … … … … -
玻利维亚 … … … … … … 0.14 5.95 0.86 0.48 14.48 2.27 -
巴西 … … … 0.43 0.95 0.01 0.05 0.05 0 2.19 99.33 0.67 -
智利 … … … … … … 0.24 9.48 0.73 0.57 16.48 1.21 -
哥伦比亚 0.14 1.48 0.05 … … … 0.48 85.05 2.34 1.14 47.90 1.34 100.0
哥斯达黎加 0.19 4.29 1.22 … … … 0.33 2.52 0.85 0.38 1.67 0.51 -
古巴 … … … … … … … … … 0.71 5.00 0.47 -
多米尼加共和国 0.38 19.19 2.68 … … … … … … 0.29 3.00 0.42 -
厄瓜多尔 … … … … … … 0.43 28.33 2.75 0.38 30.62 2.92 -
萨尔瓦多 0.19 23.43 3.9 … … … 0.1 53.33 11.23 0.33 26.76 4.92 44.0
危地马拉 0.05 18.29 1.69 … … … 0.24 1.71 0.2 0.43 38.24 4.02 76.0
海地 0.29 81.24 11.63 … … … … … … 0.81 11.90 1.72 -
洪都拉斯 0.19 702.29 139.65 … … … … … … 0.62 30.62 6.09 -
牙买加 0.24 3.14 1.34 … … … … … … 0.24 3.43 1.45 -
墨西哥 1.57 80.76 0.93 … … … 0.76 427.24 5.05 1.10 121.19 1.41 -
尼加拉瓜 0.33 162.57 37.39 … … … 0.14 8.86 2.05 0.24 2.52 0.60 33.0
巴拿马 … … … … … … 0.05 1.43 0.58 0.29 0.81 0.32 -
巴拉圭 … … … … … … … … … 0.38 3.62 0.85 -
秘鲁 … … … … … … 0.62 13 0.62 1.10 97.62 4.56 70.0
波多黎各 … … … … … … … … … 0.10 24.67 7.07 -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 … … … … … … … … 0.14 0.14 1.37 -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 … … … … … … … … 0.10 0.24 0.19 -
委内瑞拉 0.1 5.14 0.26 … … … 0.14 4.62 0.25 0.67 1439.62 68.30 -
北美洲
加拿大 … … … … … … … … … 0.52 1.52 0.05 -
美利坚合众国 12.14 222.86 0.86 … … … 0.48 6.52 0.03 3.48 24.19 0.09 -
大洋洲
澳大利亚 2.38 4.43 0.26 … … … 0.14 1.1 0.07 1.10 4.43 0.26 …
斐济 0.67 5.71 7.99 … … … … … … 0.14 1.57 2.10 …
新西兰 0.29 0.48 0.13 … … … 0.05 0.05 0.01 1.10 0.29 0.09 …
巴布亚新几内亚 0.1 2.24 0.52 0.14 4.67 1.16 0.33 3.1 0.83 0.24 2.76 0.72 …

资料来源：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5

注：地震数量：包括相当于或强于里氏5.5级的地震。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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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9
TABLE B.9

收入与健康 Income and Health

基于购买力平价的
国民总收入

卫生保健总支出 公共医疗卫生服务 15-49岁人口的艾
滋病毒患病率(%)

出生时预期寿命
（岁）

美元/人
2003

美元/人
2004

占GDP
的百分
比

2003

占政府支
出总额的
百分比
2003

每人 每万人的医院床
位数

每千人的医生数 2001 2003 男性
2004

女性
2004

美元
2003

Int $
2003

数字 年份 数字 年份

全世界 8394 8,760
非洲
阿尔及利亚 5,940 6,260 4.1 10.0 89 186 … 1.13 2002 0.0 0.1 69 72
安哥拉 1,890 2,030 2.8 5.3 26 49 … 0.08 1997 3.7 3.9 38 42
贝宁 1,110 1,120 4.4 9.8 20 36 … 0.04 2004 1.9 1.9 52 53
博茨瓦纳 7,960 8,920 5.6 7.5 232 375 … 0.40 2004 38.0 37.3 40 40
布基纳法索 1,180 1,220 5.6 12.7 19 68 … 0.06 2004 4.3 1.8 47 48
布隆迪 620 660 3.1 2.0 3 15 … 0.03 2004 6.2 6.0 42 47
喀麦隆 1,980 2,090 4.2 8.0 37 64 … 0.19 2004 7.0 5.5 50 51
佛得角 … 5,650 4.6 11.1 78 185 … 0.49 2004 … … 67 71
中非共和国 1,080 1,110 4.0 12.4 12 47 … 0.08 2004 13.5 13.5 40 41
乍得 1,100 1,420 6.5 10.5 16 51 … 0.04 2004 4.9 4.8 45 48
科摩罗 … … 2.7 6.4 11 25 … 0.15 2004 … … 62 67
刚果 710 750 2.0 4.3 19 23 … 0.20 2004 5.3 4.9 53 55
科特迪瓦 1,390 1,390 3.6 5.0 28 57 … 0.12 2004 6.7 7.0 41 47
刚果民主共和国 640 680 4.0 5.4 4 14 … 0.11 2004 4.2 4.2 42 47
吉布提 … 2,270 5.7 10.5 47 72 16 2000 0.18 2004 … 54 57
埃及 3,940 4,120 5.8 8.2 55 235 22 2003 0.54 2003 0.0 0.0 66 70
赤道几内亚 … 7,400 1.5 7.0 96 179 … 0.30 2004 1.3 1.3 42 44
厄立特里亚 1,110 1,050 4.4 4.0 8 50 … 0.05 2004 2.8 2.7 58 62
埃塞俄比亚 710 810 5.9 9.6 5 20 … 0.03 2003 4.1 4.4 49 51
加蓬 … 5,600 4.4 12.8 196 255 … 0.29 2004 6.9 8.1 55 59
冈比亚 … … 8.1 13.9 21 96 … 0.11 2003 1.2 1.2 55 59
加纳 2,190 2,280 4.5 5.0 16 98 … 0.15 2004 3.1 2.2 56 58
几内亚 2,100 2,130 5.4 4.9 22 95 … 0.11 2004 2.8 3.2 52 55
几内亚比绍 … … 5.6 6.9 9 45 … 0.12 2004 1.4 1.4 45 48
肯尼亚 1,020 1,050 4.3 7.2 20 65 … 0.14 2004 8.0 6.7 51 50
莱索托 3,120 3,210 5.2 9.5 31 106 … 0.05 2003 29.6 28.9 39 44
利比里亚 … … 4.7 17.6 6 17 … 0.03 2004 5.1 5.9 39 44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 … 4.1 5.9 171 327 39 2002 1.29 1997 0.1 0.3 70 75
马达加斯加 800 830 2.7 9.3 8 24 … 0.29 2004 1.3 1.7 55 59
马拉维 600 620 9.3 9.1 13 46 … 0.02 2004 14.3 14.2 41 41
马里 960 980 4.8 9.2 16 39 … 0.08 2004 1.8 1.9 44 47
毛里塔尼亚 2,010 2,050 4.2 14.3 17 59 … 0.11 2004 0.5 0.6 55 60
毛里求斯 … 11,870 3.7 9.2 172 430 … 1.06 2004 0.1 … 69 75
摩洛哥 3,950 4,100 5.1 6.0 72 218 9 2003 0.51 2004 0.0 … 69 73
莫桑比克 1,070 1,160 4.7 10.9 12 45 … 0.03 2004 12.1 12.2 44 46
纳米比亚 6,620 6,960 6.4 12.4 145 359 … 0.30 2004 21.3 21.3 52 55
尼日尔 820 830 4.7 12.4 9 30 … 0.03 2004 1.1 1.2 42 41
尼日利亚 900 930 5.0 3.2 22 51 … 0.28 2003 5.5 5.4 45 46
卢旺达 1,290 1,300 3.7 7.2 7 32 … 0.05 2004 5.1 5.1 44 47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 … 8.6 11.1 34 93 … 0.49 2004 … … 57 60
塞内加尔 1,660 1,720 5.1 9.3 29 58 … 0.06 2004 0.8 0.8 54 57
塞舌尔 15,590 5.9 10.2 522 599 … 1.51 2004 … … 67 78
塞拉利昂 530 790 3.5 7.9 7 34 … 0.03 2004 3.7 … 37 40
索马里 … … … … … … 4 1997 0.04 1997 0.5 … 43 45
南非 10,270 10,960 8.4 10.2 295 669 … 0.77 2004 20.9 15.6 47 49
苏丹 … 1,870 4.3 9.1 21 54 7 2003 0.22 2004 1.9 2.3 56 60
斯威士兰 … 4,970 5.8 10.9 107 324 … 0.16 2004 38.2 38.3 36 39
多哥 1,500 1,690 5.6 9.3 16 62 … 0.04 2004 4.3 4.1 52 56
突尼斯 6,840 7,310 5.4 7.2 137 409 21 2003 1.34 2004 0.0 0.0 70 74
乌干达 1,440 1,520 7.3 10.7 18 75 … 0.08 2004 5.1 4.1 48 51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610 660 4.3 12.7 12 29 … 0.02 2002 9.0 7.0 47 49
赞比亚 850 890 5.4 11.8 21 51 … 0.12 2004 16.7 15.6 40 40
津巴布韦 2,180 2,180 7.9 9.2 40 132 … 0.16 2004 24.9 24.6 37 34
亚洲
阿富汗 … … 6.5 7.3 11 26 4 2001 0.19 2001 … … 42 42
亚美尼亚 3,770 4,217 6.0 5.4 55 302 44 2004 3.59 2003 0.1 0.1 65 72
阿塞拜疆 3,380 3,830 3.6 2.8 32 140 83 2003 3.55 2003 0.0 … 63 68
巴林 18,070 4.1 8.8 555 813 28 2003 1.09 2004 … … 73 75
孟加拉国 1,870 1,980 3.4 5.8 14 68 3 2001 0.26 2004 0.0 … 62 63
不丹 … … 3.1 7.6 10 59 16 2001 0.05 2004 … … 62 65
文莱达鲁萨兰国 … … 3.5 5.2 466 681 26 2003 1.01 2000 … … 76 78
柬埔寨 2,060 2,180 10.9 11.8 33 188 6 2004 0.16 2000 2.7 2.6 51 58
中国 4,990 5,530 5.6 9.7 61 278 23 2004 1.06 2001 0.1 0.1 70 74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1 28,810 31,510 … … … … … … … … 0.1 0.1 76 83
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 2 21,880 … … … … … … … … … … 77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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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保健总支出 公共医疗卫生服务 15-49岁人口的艾
滋病毒患病率(%)

出生时预期寿命
（岁）

美元/人
2003

美元/人
2004

占GDP
的百分
比

2003

占政府支
出总额的
百分比
2003

每人 每万人的医院床
位数

每千人的医生数 2001 2003 男性
2004

女性
2004

美元
2003

Int $
2003

数字 年份 数字 年份

塞浦路斯 22,330 6.4 7.0 1038 1143 43 2003 2.34 2002 … … 77 82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5.8 7.3 <1 74 132 2002 3.29 2003 … … 65 68
格鲁吉亚 2,540 2,930 4.0 4.7 35 174 41 2004 4.09 2003 0.0 0.1 70 77
印度 2,880 3,100 4.8 3.9 27 82 7 1998 0.60 2005 0.8 0.9 61 63
印度尼西亚 3,210 3,460 3.1 5.1 30 113 6 1998 0.13 2003 0.1 0.1 65 68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7,190 7,550 6.5 10.3 131 498 16 2001 0.45 2004 0.0 0.1 68 72
伊拉克 … … 2.7 4.2 23 64 13 2003 0.66 2004 0.0 0.0 51 61
以色列 19,200 23,510 8.9 11.4 1514 1911 61 2004 3.82 2003 … 0.1 78 82
日本 28,620 30,040 7.9 16.8 2662 2244 129 2001 1.98 2002 0.0 0.0 79 86
约旦 4,290 4,640 9.4 8.9 177 440 17 2004 2.03 2004 0.0 0.0 69 73
哈萨克斯坦 6,170 6,980 3.5 9.0 73 315 78 2004 3.54 2003 0.1 0.2 56 67
科威特 17,870 19,510 3.5 6.1 580 567 21 2003 1.53 2001 … … 76 78
吉尔吉斯斯坦 1,660 1,840 5.3 9.0 20 161 53 2004 2.51 2003 0.0 0.1 59 67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1,730 1,850 3.2 6.2 11 56 11 2003 … 0.0 0.1 58 60
黎巴嫩 4,840 5,380 10.2 8.4 573 730 30 2002 3.25 2001 0.1 0.1 68 72
马来西亚 8,940 9,630 3.8 6.9 163 374 19 2003 0.70 2000 0.4 0.4 69 74
马尔代夫 … … 6.2 13.8 136 364 23 2003 0.92 2004 … … 66 68
蒙古 1,800 2,020 6.7 10.3 33 140 73 2003 2.63 2002 0.0 0.0 61 69
缅甸 … … 2.8 2.5 394 51 6 2000 0.36 2004 1.0 1.2 56 63
尼泊尔 1,420 1,470 5.3 7.9 12 64 2 2001 0.21 2004 0.4 0.5 61 61
巴勒斯坦领土 71 75
阿曼 … 13,250 3.2 7.0 278 419 22 2004 1.32 2004 0.1 0.1 71 77
巴基斯坦 2,060 2,160 2.4 2.6 13 48 7 2003 0.74 2004 0.1 0.1 62 63
菲律宾 4,640 4,890 3.2 5.9 31 174 11 2002 0.58 2000 0.0 0.0 65 72
卡塔尔 … … 2.7 6.7 862 685 24 2002 2.22 2001 … … 76 75
韩国 17,930 20,400 5.6 8.9 705 1074 89 2004 1.57 2003 0.0 0.0 73 80
沙特阿拉伯 12,850 14,010 4.0 9.4 366 578 22 2001 1.37 2004 … … 68 74
新加坡 24,180 26,590 4.5 7.7 964 1156 28 2004 1.40 2001 0.2 0.2 77 82
斯里兰卡 3,730 4,000 3.5 6.5 31 121 29 2000 0.55 2004 0.0 0.0 68 75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3,430 3,550 5.1 6.3 59 116 15 2003 1.40 2001 … 0.0 70 74
塔吉克斯坦 1,040 1,150 4.4 4.8 11 71 63 2004 2.03 2003 0.0 0.0 62 64
泰国 7,450 8,020 3.3 13.6 76 260 22 1999 0.37 2000 1.7 1.5 67 73
东帝汶 … … 9.6 7.7 39 125 … 0.10 2004 … … 61 66
土耳其 6,690 7,680 7.6 13.9 257 528 26 2004 1.35 2003 … … 69 73
土库曼斯坦 5,840 6,910 3.9 12.7 89 221 49 2004 4.18 2002 … 0.0 56 65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 21,000 3.3 8.0 661 623 22 2002 2.02 2001 … … 76 79
乌兹别克斯坦 1,720 1,860 5.5 7.6 21 159 53 2004 2.74 2003 0.0 0.1 63 69
越南 2,490 2,700 5.4 5.6 26 164 23 2003 0.53 2001 0.3 0.4 69 74
也门 820 820 5.5 6.0 32 89 6 2003 0.33 2004 0.1 0.1 57 61
欧洲
阿尔巴尼亚 4,700 5,070 6.5 9.2 118 366 30 2004 1.31 2002 … … 69 74
安道尔 … … 7.1 33.7 2039 2453 28 2004 3.70 2003 … … 77 83
奥地利 24,610 31,790 7.5 10.0 2358 2306 83 2003 3.38 2003 0.2 0.3 76 82
白俄罗斯 6,010 6,900 5.5 8.3 99 570 107 2004 4.55 2003 … … 63 74
比利时 28,930 31,360 9.4 12.4 2796 2828 68 2004 4.49 2002 0.2 0.2 75 81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6,320 7,430 9.5 11.4 168 327 30 2004 1.34 2003 0.0 0.0 70 77
保加利亚 7,610 7,870 7.5 10.1 191 573 61 2004 3.56 2003 … 0.1 69 76
克罗地亚 10,710 11,670 7.8 13.8 494 838 55 2004 2.44 2003 0.0 0.0 72 79
捷克共和国 15,650 18,400 7.5 12.7 667 1302 85 2004 3.51 2003 0.1 0.1 73 79
丹麦 31,213 31,550 9.0 13.5 3534 2762 40 2003 2.93 2002 0.2 0.2 75 80
爱沙尼亚 12,480 13,190 5.3 11.2 366 682 58 2004 4.48 2000 0.7 1.1 66 78
芬兰 27,100 29,560 7.4 11.2 2307 2108 69 2004 3.16 2002 0.1 0.1 75 82
法国 27,460 29,320 10.1 14.2 2981 2902 76 2003 3.37 2004 0.4 0.4 76 83
德国 27,460 27,950 11.1 17.6 3204 3001 86 2004 3.37 2003 0.1 0.1 76 82
希腊 19,920 22,000 9.9 10.1 1556 1997 47 2000 4.38 2001 0.2 0.2 77 82
匈牙利 13,780 15,670 8.4 12.1 684 1269 78 2004 3.33 2003 0.0 0.1 69 77
冰岛 32,360 10.5 18.3 3821 3110 75 2002 3.62 2004 0.1 … 79 83
爱尔兰 30,450 33,170 7.3 17.2 2860 2496 35 2004 2.79 2004 0.1 0.1 75 81
意大利 26,760 27,860 8.4 12.8 2139 2266 41 2003 4.20 2004 0.5 0.5 78 84
拉脱维亚 10,130 11,850 6.4 9.4 301 678 77 2004 3.01 2003 0.5 0.6 66 76
立陶宛 11,090 12,610 6.6 14.7 351 754 84 2004 3.97 2003 0.1 0.1 66 78
卢森堡 … 61,220 6.8 13.7 4112 3680 68 2003 2.66 2003 … … 76 81
马耳他 … 18,720 9.3 15.5 1104 1436 46 2004 3.18 2003 … … 76 81
摩纳哥 … … 9.7 17.5 4587 4487 196 1995 … … … 78 85
荷兰 28,600 31,220 9.8 12.4 3088 2987 46 2002 3.15 2003 0.2 0.2 77 81
挪威 37,300 38,550 10.3 17.6 4976 3809 43 2004 3.13 2003 0.1 0.1 77 82
波兰 11,450 12,640 6.5 9.8 354 745 55 2003 2.47 2003 … 0.1 71 79
葡萄牙 17,980 19,250 9.6 14.1 1348 1791 36 2003 3.42 2003 0.4 0.4 74 81
摩尔多瓦共和国 1,750 1,930 7.2 11.8 34 177 64 2004 2.64 2003 0.1 0.2 64 71
罗马尼亚 7,140 8,190 6.1 10.9 159 540 66 2004 1.90 2003 0.0 0.0 68 76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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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保健总支出 公共医疗卫生服务 15-49岁人口的艾
滋病毒患病率(%)

出生时预期寿命
（岁）

美元/人
2003

美元/人
2004

占GDP
的百分
比

2003

占政府支
出总额的
百分比
2003

每人 每万人的医院床
位数

每千人的医生数 2001 2003 男性
2004

女性
2004

美元
2003

Int $
2003

数字 年份 数字 年份

俄罗斯联邦 8,920 9,620 5.6 9.3 167 551 99 2004 4.25 2003 0.7 1.1 59 72
圣马力诺 … … 7.5 21.0 2957 3133 … … … … 79 84
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 … … 9.6 16.0 181 373 60 2002 2.06 2002 0.2 0.2 70 75
斯洛伐克 13,420 14,370 5.9 13.2 360 777 70 2004 3.18 2003 … 0.0 70 78
斯洛文尼亚 19,240 20,730 8.8 13.8 1218 1669 48 2004 2.25 2002 0.0 0.0 73 81
西班牙 22,020 27,070 7.7 13.7 1541 1853 37 2004 3.30 2003 0.6 0.7 77 83
瑞典 26,620 29,770 9.4 13.6 3149 2704 30 2004 3.28 2002 0.1 0.1 78 83
瑞士 32,030 35,370 11.5 19.4 5035 3776 59 2003 3.61 2002 0.4 0.4 78 83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 6,720 6,480 7.1 17.1 161 389 49 2001 2.19 2001 0.0 0.0 69 76
乌克兰 5,410 6,250 5.7 10.2 60 305 87 2004 2.95 2003 1.2 1.4 62 73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27,650 31,460 8.0 15.8 2428 2389 40 2003 2.30 1997 0.2 0.2 76 81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安提瓜和巴布达 … 10,360 4.5 10.8 426 477 24 2004 0.17 1999 … … 70 75
阿根廷 10,920 12,460 8.9 14.7 305 1067 41 2000 3.01 1998 0.7 0.7 71 78
巴哈马 … 16,140 6.4 13.9 1121 1220 34 2003 1.05 1998 2.3 … 70 76
巴巴多斯 … 15,060 6.9 11.1 691 1050 73 2003 1.21 1999 … … 71 78
伯利兹 … 6,510 4.5 5.0 174 309 13 2004 1.05 2000 1.2 … 65 72
玻利维亚 2,450 2,590 6.7 11.9 61 176 10 2004 1.22 2001 0.1 0.1 63 66
巴西 7,480 8,020 7.6 10.3 212 597 26 2002 1.15 2000 0.6 0.7 67 74
智利 9,810 10,500 6.1 12.7 282 707 25 2003 1.09 2003 0.3 0.3 74 81
哥伦比亚 6,520 6,820 7.6 20.5 138 522 12 2004 1.35 2002 0.5 0.5 68 77
哥斯达黎加 9,040 9,530 7.3 22.8 305 616 14 2003 1.32 2000 0.6 0.6 75 80
古巴 … … 7.3 11.2 211 251 49 2004 5.91 2002 0.0 0.1 75 80
多米尼克 … 5,250 6.3 11.6 212 320 39 2003 0.50 1997 … … 72 76
多米尼加共和国 6,210 6,750 7.0 12.8 132 335 22 2004 1.88 2000 1.5 1.0 64 70
厄瓜多尔 3,440 3,690 5.1 8.7 109 220 14 2003 1.48 2000 0.3 0.3 70 75
萨尔瓦多 4,890 4,980 8.1 22.0 183 378 7 2004 1.24 2002 0.6 0.7 68 74
格林纳达 … 7,000 6.7 12.4 289 473 57 2004 0.50 1997 … … 66 69
危地马拉 4,060 4,140 5.4 15.3 112 235 5 2003 0.90 1999 1.1 1.1 65 71
圭亚那 … 4,110 4.8 11.6 53 283 29 2001 0.48 2000 2.3 … 62 64
海地 1,630 1,680 7.5 23.8 26 84 8 2000 0.25 1998 5.5 5.6 53 56
洪都拉斯 2,580 2,710 7.1 16.8 72 184 10 2002 0.57 2000 1.6 1.8 65 70
牙买加 3,790 3,630 5.3 4.5 164 216 18 2004 0.85 2003 0.8 1.2 70 74
墨西哥 8,950 9,590 6.2 11.7 372 582 10 2003 1.98 2000 0.3 0.3 72 77
尼加拉瓜 2,400 3,300 7.7 11.7 60 208 9 2004 0.37 2003 0.2 0.2 67 71
巴拿马 6,310 6,870 7.6 16.2 315 555 18 2004 1.50 2000 0.7 0.9 73 78
巴拉圭 4,740 4,870 7.3 14.2 75 301 12 2002 1.11 2002 0.4 0.5 70 74
秘鲁 5,090 5,370 4.4 10.7 98 233 11 2004 1.17 1999 0.4 0.5 69 73
圣基茨和尼维斯 … 11,190 5.3 11.4 467 670 60 2004 1.19 1997 … … 69 72
圣卢西亚 … 5,560 5.0 10.3 221 294 29 2003 5.17 1999 … … 71 77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 6,250 6.1 11.0 194 384 45 2004 0.87 1997 … … 66 73
苏里南 … … 7.9 10.4 182 309 31 2004 0.45 2000 0.9 … 65 70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 11,180 3.9 5.9 316 532 33 2003 0.79 1997 3.0 3.2 67 73
乌拉圭 7,980 9,070 9.8 6.3 323 824 19 2003 3.65 2002 0.3 0.3 71 79
委内瑞拉 4,740 5,760 4.5 6.4 146 231 9 2003 1.94 2001 0.6 0.7 72 78
北美洲
加拿大 29,740 30,660 9.9 16.7 2669 2989 36 2003 2.14 2003 0.3 0.3 78 83
美利坚合众国 37,500 39,710 15.2 18.5 5711 5711 33 2003 2.56 2000 0.6 0.6 75 80
大洋洲
澳大利亚 28,290 29,200 9.5 17.7 2519 2874 40 2003 2.47 2001 0.1 0.1 78 83
库克群岛 … … 3.8 9.6 294 425 39 2004 0.78 2001 … … 70 75
斐济 … 5,770 3.7 7.8 104 220 26 1999 0.34 1999 0.0 … 66 71
基里巴斯共和国 … … 13.1 7.8 96 253 15 2004 0.30 1998 … … 63 67
马绍尔群岛 … … 13.1 14.4 255 477 21 1999 0.47 2000 … … 60 64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 … 6.4 8.8 147 270 31 2000 0.60 2000 … … 68 71
瑙鲁 … … 12.3 8.8 798 763 59 2004 … … … 58 65
新西兰 21,120 22,130 8.1 17.2 1618 1893 60 2002 2.37 2001 0.1 0.1 77 82
纽埃 … … 9.7 9.3 655 153 73 2003 … … … 68 74
帕劳 … … 9.7 15.2 607 798 50 1998 1.11 1998 … … 67 70
巴布亚新几内亚 2,240 2,300 3.4 10.9 23 132 … 0.05 2000 0.4 0.6 58 61
萨摩亚 … … 5.4 20.1 94 209 36 2004 0.70 1999 … … 66 70
所罗门群岛 … 1,760 4.8 9.4 28 87 22 1999 0.13 1999 … … 66 70
汤加 … 7,220 6.5 21.2 102 300 113 2004 0.34 2001 … … 71 70
图瓦卢 … … 6.1 6.0 142 74 19 2003 0.55 2002 … … 61 62
瓦努阿图 … 2,790 3.9 12.9 54 110 19 2003 0.11 1997 … … 67 69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04；世界银行，2006；世界卫生组织，2006；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5

注：

1．自1997年7月1日起，中国香港成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

2．自1999年12月20日起，澳门成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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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0
TABLE B.10

贫困与不平等 Poverty and Inequality

不平等 国家贫困线 国际贫困线

收入/消费不平等 土地不平等 乡村
%

城市
%

总计
%

乡村
%

城市
%

总计
%

低于1美
元/天
%

低于2美
元/天
%

基尼
系数

基尼
系数

非洲

阿尔及利亚 1995 c 0.35 … 1995 10.0 14.7 22.6 1998 16.6 7.3 12.2 1995 <2 11.8
贝宁 2003 c 0.36 … 1995 25.2 28.5 26.5 1999 33.0 23.3 29.0 … …
博茨瓦纳 1995 c 0.63 … … … … … … … … … …
布基纳法索 2003 c 0.38 1993 0.42 1994 51.0 10.4 44.5 1998 51.0 16.5 45.3 1998 44.9 81.0
布隆迪 1998 c 0.42 … 1990 36.0 43.0 36.4 … … … 1998 54.6 87.6
喀麦隆 2001 c 0.45 … 1996 59.6 41.4 53.3 2001 49.9 22.1 40.2 2001 17.1 50.6
中非共和国 1993 c 0.61 … … … … … … … 1993 66.6 84.0
乍得 … … 1996 67.0 63.0 64.0 … … … … …
科特迪瓦 2002 c 0.45 … … … … … … … 2002 14.8 48.8
埃及 2000 c 0.34 1990 0.65 1996 23.3 22.5 22.9 2000 … … 16.7 2000 3.1 43.9
厄立特里亚 … … 1994 … … 53.0 … … … … …
埃塞俄比亚 2000 c 0.30 2001 0.47 1996 47.0 33.3 45.5 2000 45.0 37.0 44.2 2000 23.0 77.8
冈比亚 1998 c 0.48 … … … … … … … … …
加纳 1999 c 0.41 … 1992 … … 50.0 1999 49.9 18.6 39.5 1999 44.8 78.5
几内亚 2003 c 0.39 … 1994 … … 40.0 … … … … …
几内亚比绍 1993 c 0.40 1988 0.62 … … … … … … … …
肯尼亚 1997 c 0.44 … 1994 47.0 29.0 40.0 1997 53.0 49.0 52.0 1997 22.8 58.3
莱索托 1998 c 0.63 1990 0.49 … … … … … … … …
马达加斯加 2001 c 0.46 … 1997 76.0 63.2 73.3 1999 76.7 52.1 71.3 2001 61.0 85.1
马拉维 1998 c 0.50 1993 0.52 1991 … … 54.0 1998 66.5 54.9 65.3 1998 41.7 76.1
马里 2001 c 0.39 … … … … 1998 75.9 30.1 63.8 1994 72.3 90.6
毛里塔尼亚 2000 c 0.38 … 1996 65.5 30.1 50.0 2000 61.2 25.4 46.3 2000 25.9 63.1
摩洛哥 1998 c 0.38 1996 0.62 1991 18.0 7.6 13.1 1999 27.2 12.0 19.0 1999 <2 14.3
莫桑比克 1997 c 0.40 … 1997 71.3 62.0 69.4 … … … 1996 37.9 78.4
纳米比亚 1997 c 0.71 1997 0.36 … … … … … … 1993 34.9 55.8
尼日尔 1995 c 0.51 … 1993 66.0 52.0 63.0 … … … 1995 60.6 85.8
尼日利亚 2003 c 0.41 … 1985 49.5 31.7 43.0 1993 36.4 30.4 34.1 2003 70.8 92.4
卢旺达 … … 1993 … … 51.2 2000 65.7 14.3 60.3 2000 51.7 83.7
塞内加尔 1995 c 0.40 1998 0.50 1992 40.4 23.7 33.4 … … … 1995 22.3 63.0
塞拉利昂 … … 1989 … … 82.8 2004 79.0 56.4 70.2 1989 57.0 74.5
南非 2000 c 0.58 … … … … … … … 2000 10.7 34.1
多哥 … … 1988 … … 32.3 … … … … …
突尼斯 2000 c 0.40 1993 0.70 1990 13.1 3.5 7.4 1995 13.9 3.6 7.6 2000 <2 6.6
乌干达 … 1991 0.59 1993 … … 55.0 1997 … … 44.0 … …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2001 c 0.35 … 1991 40.8 31.2 38.6 2001 38.7 29.5 35.7 1991 48.5 72.5
赞比亚 1998 c 0.53 … 1996 82.8 46.0 69.2 1998 83.1 56.0 72.9 1998 63.7 87.4
津巴布韦 1995 c 0.58 … 1991 35.8 3.4 25.8 1996 48.0 7.9 34.9 1996 56.1 83.0
亚洲
亚美尼亚 2003 c 0.26 … 1999 50.8 58.3 55.1 2001 48.7 51.9 50.9 2003 <2 31.1
阿塞拜疆 2001 c 0.36 … 1995 … … 68.1 2001 42.0 55.0 49.0 2001 3.7 33.4
孟加拉国 2000 c 0.31 1996 0.62 1996 55.2 29.4 51.0 2000 53.0 36.6 49.8 2000 36.0 82.8
柬埔寨 1997 c 0.40 … 1997 40.1 21.1 36.1 1999 40.1 13.9 35.9 1997 34.1 77.7
中国 2001 c 0.45 … 1996 7.9 <2 6.0 1998 4.6 <2 4.6 2001 16.6 46.7
格鲁吉亚 2002 c 0.38 … 1997 9.9 12.1 11.1 … … … 2001 2.7 15.7
印度 2000 c 0.33 … 1994 37.3 32.4 36.0 2000 30.2 24.7 28.6 2000 35.3 80.6
印度尼西亚 2000 c 0.34 1993 0.46 1996 … … 15.7 1999 … … 27.1 2002 7.5 52.4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1998 c 0.43 … … … … … … … 1998 <2 7.3
以色列 2001 c 0.35 … … … … … … … … …
日本 1993 y 0.25 1995 0.59 … … … … … … … …
约旦 2002 c 0.39 1997 0.78 1991 … … 15.0 1997 … … 11.7 2002 <2 6.5
哈萨克斯坦 2003 c 0.30 … 1996 39.0 30.0 34.6 … … … 2003 <2 24.9
吉尔吉斯斯坦 2002 c 0.29 … 2000 56.4 43.9 52.0 2001 51.0 41.2 47.6 2002 <2 24.7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1998 c 0.35 1999 0.39 1993 48.7 33.1 45.0 1998 41.0 26.9 38.6 1998 26.3 73.2
马来西亚 1997 y 0.49 … 1989 … … 15.5 … … … 1997 <2 9.3
蒙古 1998 c 0.30 … 1995 33.1 38.5 36.3 1998 32.6 39.4 35.6 1998 27.0 74.9
尼泊尔 1996 c 0.36 1992 0.45 1996 44.0 23.0 42.0 … … … 1996 39.1 80.9
巴基斯坦 2001 c 0.27 1990 0.57 1993 33.4 17.2 28.6 1999 35.9 24.2 32.6 2001 17.0 73.6
菲律宾 2000 c 0.46 1991 0.55 1994 53.1 28.0 40.6 1997 50.7 21.5 36.8 2000 15.5 47.5
韩国 1998 y 0.32 1990 0.34 … … … … … … 2002 <2 <2
新加坡 1998 y 0.43 … … … … … … … … …
斯里兰卡 2002 c 0.38 … 1991 22.0 15.0 20.0 1996 27.0 15.0 25.0 2002 5.6 41.6
塔吉克斯坦 2003 c 0.32 … … … … … … … 2003 7.4 42.8
泰国 2002 c 0.40 1993 0.47 1990 … … 18.0 1992 15.5 10.2 13.1 2000 <2 32.5
东帝汶 2001 c 0.37 … … … … … … … … …
土耳其 2002 c 0.37 1991 0.61 … … … … … … 2002 4.8 24.7
土库曼斯坦 1998 c 0.41 … … … … … … … 1998 12.1 44.0
乌兹别克斯坦 2000 c 0.27 … … … … 2000 30.5 22.5 27.5 2000 17.3 71.7
越南 2002 c 0.35 1994 0.53 1998 45.5 9.2 37.4 2002 35.6 6.6 28.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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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 国家贫困线 国际贫困线

收入/消费不平等 土地不平等 乡村
%

城市
%

总计
%

乡村
%

城市
%

总计
%

低于1美
元/天
%

低于2美
元/天
%

基尼
系数

基尼
系数

也门 1998 c 0.33 … 1998 45.0 30.8 41.8 … … … 1998 15.7 45.2
欧洲
阿尔巴尼亚 2002 c 0.31 1998 0.84 … … … 2002 29.6 19.8 25.4 2002 <2 11.8
奥地利 1997 y 0.28 2000 0.59 … … … … … … … …
白俄罗斯 2000 c 0.30 … … … … 2000 … … 41.9 2000 <2 <2
比利时 2000 y 0.26 2000 0.56 … … … … … … … …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2001 c 0.25 … … … … 2002 19.9 13.8 19.5 … …
保加利亚 2003 c 0.28 … 1997 … … 36.0 2001 … … 12.8 2003 <2 6.1
克罗地亚 2001 c 0.29 … … … … … … … 2001 <2 <2
捷克共和国 1996 y 0.25 2000 0.92 … … … … … … 1996 <2 <2
丹麦 1997 y 0.27 2000 0.51 … … … … … … … …
爱沙尼亚 1998 c 0.32 2001 0.79 … … … … … … … …
芬兰 2000 y 0.25 2000 0.27 … … … … … … … …
法国 1994 y 0.31 2000 0.58 … … … … … … … …
德国 2000 y 0.28 2000 0.63 … … … … … … … …
希腊 1998 c 0.36 2000 0.59 … … … … … … … …
匈牙利 2002 c 0.24 … 1993 … … 14.5 1997 … … 17.3 2002 <2 <2
意大利 2000 c 0.31 2000 0.73 … … … … … … … …
拉脱维亚 1998 c 0.34 2001 0.58 … … … … … … 1998 <2 11.5
立陶宛 2000 c 0.29 … … … … … … … 2000 <2 6.9
卢森堡 2000 y 0.29 2000 0.48 … … … … … … … …
荷兰 1999 y 0.29 2000 0.57 … … … … … … … …
挪威 2000 y 0.27 1999 0.18 … … … … … … … …
波兰 2002 c 0.31 2002 0.69 1993 … … 23.8 … … … 2002 <2 <2
葡萄牙 1997 y 0.39 2000 0.74 … … … … … … 1994 <2 <2
摩尔多瓦共和国 2001 c 0.36 … 1997 26.7 19.3 23.3 … … … 2001 21.8 64.1
罗马尼亚 2002 c 0.28 … 1994 27.9 20.4 21.5 … … … 2002 <2 14.0
俄罗斯联邦 2002 c 0.32 … 1994 … … 30.9 … … … 2002 <2 7.5
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 2003 c 0.28 … … … … … … … … …
斯洛伐克 1996 y 0.26 … … … … … … … 1996 <2 2.9
斯洛文尼亚 1998 c 0.28 1991 0.62 … … … … … … 1998 <2 <2
西班牙 2000 y 0.35 2000 0.77 … … … … … … … …
瑞典 2000 y 0.25 2000 0.32 … … … … … … … …
瑞士 1992 y 0.31 1990 0.50 … … … … … … … …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 2003 c 0.36 … … … … … … … … …
乌克兰 1999 y 0.29 … 1995 … … 31.7 … … … 1999 2.9 45.7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1999 y 0.34 2000 0.66 … … … … … … … …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阿根廷 2001 y 0.51 1988 0.83 1995 … 28.4 … 1998 … 29.9 … 2001 3.3 14.3
玻利维亚 2002 y 0.58 … 1997 77.3 53.8 63.2 1999 81.7 50.6 62.7 1999 14.4 34.3
巴西 2001 y 0.59 1996 0.85 1996 54.0 15.4 23.9 1998 51.4 14.7 22.0 2001 8.2 22.4
智利 2000 y 0.51 … 1996 … … 19.9 1998 … … 17.0 2000 <2 9.6
哥伦比亚 1999 y 0.54 2001 0.80 1995 79.0 48.0 60.0 1999 79.0 55.0 64.0 1999 8.2 22.6
哥斯达黎加 2000 y 0.46 … 1992 25.5 19.2 22.0 … … … 2000 2.0 9.5
多米尼加共和国 1997 y 0.47 … 1992 49.0 19.3 33.9 1998 42.1 20.5 28.6 1998 <2 <2
厄瓜多尔 1998 y 0.54 … 1994 47.0 25.0 35.0 … … … 1998 17.7 40.8
萨尔瓦多 2002 y 0.50 … 1992 55.7 43.1 48.3 … … … 2000 31.1 58.0
危地马拉 2000 y 0.58 … 1989 71.9 33.7 57.9 2000 74.5 27.1 56.2 2000 16.0 37.4
圭亚那 1998 y 0.45 … … … … … … … … …
海地 2001 y 0.68 … 1987 … … 65.0 1995 66.0 … … 2001 67.0 83.3
洪都拉斯 1999 y 0.52 1993 0.66 1992 46.0 56.0 50.0 1993 51.0 57.0 53.0 1999 20.7 44.0
牙买加 2001 c 0.42 … 1995 37.0 18.7 27.5 2000 25.1 12.8 18.7 2000 <2 13.3
墨西哥 2002 y 0.49 … 1988 … … 10.1 … … … 2000 9.9 26.3
尼加拉瓜 2001 c 0.40 2001 0.72 1993 76.1 31.9 50.3 1998 68.5 30.5 47.9 2001 45.1 79.9
巴拿马 2000 c 0.55 2001 0.52 1997 64.9 15.3 37.3 … … … 2000 7.2 17.6
巴拉圭 2001 y 0.55 1991 0.93 1991 28.5 19.7 21.8 … … … 2002 16.4 33.2
秘鲁 2000 c 0.48 1994 0.86 1994 67.0 46.1 53.5 1997 64.7 40.4 49.0 2000 18.1 37.7
圣卢西亚 1995 c 0.44 … … … … … … … … …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1992 c 0.39 … … … … … … … … …
乌拉圭 2000 y 0.43 2000 0.79 … … … … … … 2000 <2 3.9
委内瑞拉 2000 y 0.42 1997 0.88 … … … … … … 2000 9.9 32.1
北美洲
加拿大 2000 y 0.33 1991 0.64 … … … … … … … …
美利坚合众国 2000 y 0.38 1997 0.76 … … … … … … … …
大洋洲
澳大利亚 1994 y 0.32 … … … … … … … … …
新西兰 1997 y 0.37 … … … … … … … … …
巴布亚新几内亚 … … 1996 41.3 16.1 37.5 … … … … …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06

注：“c”表示数据指的是消费不平等，“y”表示数据指的是收入平等。阿根廷和乌拉圭的不平等数据指的是城市。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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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1
TABLE B.11

管制指标 Governance Indicators

话语权和问责制 政治稳定 政府效率 监管质量 法治 贪腐控制 清廉指数1

1996 2005 1996 2005 1996 2005 1996 2005 1996 2005 1996 2005 2000 2005

全世界
非洲
阿尔及利亚 -1.23 -0.92 -2.92 -1.09 -0.60 -0.37 -0.81 -0.63 -0.67 -0.71 -0.35 -0.43 … 2.8
安哥拉 -1.50 -1.15 -2.35 -0.82 -1.33 -0.96 -1.46 -1.24 -1.50 -1.28 -1.06 -1.09 1.7 2.0
贝宁 0.70 0.34 0.98 0.31 -0.02 -0.69 0.12 -0.55 -0.05 -0.59 … -1.00 … 2.9
博茨瓦纳 0.69 0.68 0.66 0.94 0.45 0.79 0.60 0.76 0.76 0.70 0.45 1.10 6.0 5.9
布基纳法索 -0.54 -0.37 -0.41 -0.05 -0.71 -0.60 -0.38 -0.47 -0.81 -0.54 -0.32 0.06 3.0 3.4
布隆迪 -1.34 -1.15 -2.00 -1.65 -0.98 -1.34 -1.33 -1.22 -0.24 -1.17 … -0.86 … 2.3
喀麦隆 -1.12 -1.19 -1.18 -0.34 -1.11 -0.90 -0.83 -0.76 -1.24 -1.02 -1.17 -1.15 2.0 2.2
佛得角 0.86 0.83 0.98 0.88 -0.07 -0.11 -0.60 -0.21 0.04 0.21 … 0.21 … …
中非共和国 -0.21 -1.15 -0.24 -1.13 -0.92 -1.47 -0.31 -1.23 -0.24 -1.29 … -1.08 … …
乍得 -0.83 -1.25 -0.91 -1.34 -0.66 -1.13 -0.01 -0.94 -0.24 -1.23 … -1.22 … 1.7
科摩罗 -0.18 -0.28 0.98 -0.36 -0.66 -1.63 -0.74 -1.63 … -0.96 … -0.93 … …
刚果 -1.33 -0.71 -0.93 -1.24 -1.19 -1.31 -0.84 -1.20 -1.33 -1.42 -0.86 -1.01 … 2.1
科特迪瓦 -0.25 -1.50 0.02 -2.49 0.05 -1.38 -0.13 -0.95 -0.74 -1.47 0.46 -1.23 2.7 1.9
刚果民主共和国 -1.29 -1.64 -2.00 -2.40 -1.72 -1.64 -2.24 -1.66 -1.89 -1.76 -2.13 -1.34 … 2.3
吉布提 -0.85 -0.84 0.17 -0.74 -1.09 -0.85 -0.02 -0.86 … -0.87 … -0.64 … …
埃及 -0.80 -1.15 -0.64 -0.90 -0.30 -0.35 -0.05 -0.47 0.19 0.02 0.14 -0.42 3.1 3.4
赤道几内亚 -1.56 -1.71 -0.64 0.21 -1.51 -1.42 -0.97 -1.31 … -1.33 … -1.79 … 1.9
厄立特里亚 -1.17 -1.83 0.23 -0.72 -0.34 -0.98 -0.16 -1.84 -0.24 -0.81 … -0.37 … 2.6
埃塞俄比亚 -0.68 -1.10 -0.90 -1.48 -0.55 -0.97 -1.31 -1.09 -0.32 -0.77 -1.05 -0.79 3.2 2.2
加蓬 -0.61 -0.71 -0.43 0.22 -1.02 -0.63 -0.53 -0.26 -0.36 -0.48 -1.32 -0.61 … 2.9
冈比亚 -1.43 -0.72 -0.03 0.18 -0.34 -0.65 -1.56 -0.42 0.20 -0.29 0.41 -0.70 … 2.7
加纳 -0.41 0.41 -0.11 0.16 0.05 -0.09 0.00 -0.14 -0.17 -0.23 -0.49 -0.38 3.5 3.5
几内亚 -1.21 -1.18 -1.53 -1.11 -1.11 -1.03 -0.00 -0.92 -1.13 -1.11 0.41 -0.84 … …
几内亚比绍 -0.61 -0.31 -0.79 -0.51 -0.55 -1.46 0.14 -1.11 -1.65 -1.33 -1.05 -1.08 … …
肯尼亚 -0.56 -0.12 -0.65 -1.16 -0.64 -0.78 -0.43 -0.32 -0.83 -0.94 -1.12 -1.01 2.1 2.1
莱索托 -0.04 0.28 0.78 0.31 0.09 -0.29 -0.72 -0.55 -0.36 -0.19 … -0.15 … 3.4
利比里亚 -1.48 -0.92 -2.71 -1.45 -1.80 -1.36 -3.00 -1.70 -2.22 -1.60 -1.78 -1.08 … 2.2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1.53 -1.93 -1.78 0.30 -0.82 -0.96 -1.75 -1.44 -1.05 -0.73 -0.95 -0.89 … 2.5
马达加斯加 0.21 -0.01 -0.07 0.18 -0.95 -0.12 -0.08 -0.27 -0.90 -0.15 0.41 0.00 … 2.8
马拉维 -0.50 -0.45 -0.16 0.15 -0.67 -0.78 -0.39 -0.58 -0.25 -0.35 -1.05 -0.85 4.1 2.8
马里 0.26 0.47 0.45 0.06 -0.72 -0.46 0.12 -0.50 -0.83 -0.12 -0.32 -0.29 … 2.9
毛里塔尼亚 -0.91 -1.09 0.51 -0.31 0.14 -0.19 -0.69 -0.14 -0.66 -0.54 … -0.26 … …
毛里求斯 0.82 0.92 0.92 0.90 0.62 0.60 0.14 0.32 0.67 0.79 0.54 0.32 4.7 4.2
摩洛哥 -0.70 -0.76 -0.60 -0.43 -0.05 -0.20 0.11 -0.39 0.14 -0.10 0.26 -0.09 4.7 3.2
莫桑比克 -0.26 -0.06 -0.59 0.04 -0.54 -0.34 -1.07 -0.60 -1.29 -0.72 -0.54 -0.68 2.2 2.8
纳米比亚 0.46 0.36 0.62 0.50 0.25 0.09 -0.03 0.11 0.32 -0.01 0.85 0.06 5.4 4.3
尼日尔 -0.47 -0.06 -0.25 -0.56 -1.07 -0.79 -0.96 -0.53 -1.31 -0.82 -0.32 -0.83 … 2.4
尼日利亚 -1.57 -0.69 -1.75 -1.77 -1.26 -0.92 -1.02 -1.01 -1.26 -1.38 -1.28 -1.22 1.2 1.9
留尼汪 … 1.25 … 0.48 … 1.02 … 1.09 … 1.15 … 0.78 … …
卢旺达 -1.48 -1.32 -1.46 -1.21 -1.24 -1.05 -1.11 -0.73 -0.24 -1.00 … -0.81 … 3.1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0.84 0.56 0.98 0.61 -0.66 -0.75 -0.38 -0.84 … -0.63 … -0.77 … …
塞内加尔 -0.23 0.30 -0.78 -0.07 -0.32 -0.15 -0.53 -0.30 -0.22 -0.26 -0.40 -0.23 3.5 3.2
塞舌尔 0.06 -0.04 0.98 0.84 -0.71 -0.05 -1.19 -0.09 … 0.21 … 0.01 … 4.0
塞拉利昂 -1.45 -0.38 -2.47 -0.48 -0.60 -1.20 -0.51 -0.94 -1.08 -1.12 -1.78 -0.99 … 2.4
索马里 -1.98 -1.89 -2.40 -2.51 -1.80 -2.21 -3.00 -2.35 -1.75 -2.36 -1.78 -1.74 … 2.1
南非 0.62 0.82 -1.17 -0.10 0.53 0.84 0.16 0.59 0.31 0.19 0.70 0.54 5.0 4.5
苏丹 -1.74 -1.84 -2.82 -2.05 -1.34 -1.30 -1.70 -1.29 -1.52 -1.48 -1.16 -1.40 … 2.1
斯威士兰 -1.35 -1.28 -0.04 -0.04 -0.39 -0.84 -0.01 -0.44 0.35 -0.75 … -0.60 … 2.7
多哥 -1.14 -1.23 -0.72 -1.22 -0.75 -1.38 0.36 -0.81 -1.29 -1.07 -1.05 -0.70 … …
突尼斯 -0.60 -1.13 0.04 0.12 0.49 0.43 0.29 -0.07 0.02 0.21 -0.03 0.13 5.2 4.9
乌干达 -0.71 -0.59 -1.35 -1.32 -0.39 -0.48 0.14 0.01 -0.93 -0.74 -0.54 -0.87 2.3 2.5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0.85 -0.31 -0.20 -0.37 -1.20 -0.37 -0.35 -0.51 -0.75 -0.47 -1.10 -0.73 2.5 2.9
赞比亚 -0.23 -0.35 -0.66 0.02 -0.75 -0.94 0.31 -0.62 -0.40 -0.62 -1.04 -0.82 3.4 2.6
津巴布韦 -0.37 -1.65 -0.38 -1.58 -0.03 -1.42 -0.81 -2.20 -0.28 -1.47 -0.11 -1.24 3.0 2.6
亚洲
阿富汗 -1.60 -1.28 -2.06 -2.12 … -1.20 … -1.63 -1.25 -1.68 … -1.37 … 2.5
亚美尼亚 -0.63 -0.64 0.19 -0.22 -0.39 -0.17 -0.81 0.12 -0.51 -0.46 -0.69 -0.64 2.5 2.9
阿塞拜疆 -1.16 -1.16 -0.62 -1.21 -1.17 -0.73 -1.20 -0.52 -0.91 -0.84 -1.03 -1.01 1.5 2.2
巴林 -1.02 -0.85 -0.79 -0.28 0.61 0.42 0.60 0.69 0.70 0.71 0.10 0.64 … 5.8
孟加拉国 -0.40 -0.50 -0.87 -1.65 -0.77 -0.90 -0.41 -1.07 -0.74 -0.87 -0.49 -1.18 … 1.7
不丹 -1.47 -1.05 0.78 1.01 0.25 0.33 0.06 -0.11 -1.25 0.52 … 0.84 … …
文莱达鲁萨兰国 -1.04 -1.04 1.08 1.13 1.09 0.56 3.34 0.95 0.66 0.45 0.41 0.25 … …
柬埔寨 -0.76 -0.94 -1.39 -0.44 -0.66 -0.94 -0.31 -0.62 -0.97 -1.13 -1.00 -1.12 … 2.3
中国 -1.36 -1.66 -0.10 -0.18 0.15 -0.11 -0.15 -0.28 -0.50 -0.47 0.00 -0.69 3.1 3.2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2 0.49 0.26 0.08 1.19 1.93 1.63 1.75 1.89 1.67 1.50 1.64 1.68 7.7 8.3
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 3 … 0.37 … 1.27 … 1.29 … 1.09 … 0.78 … 0.55 … …
塞浦路斯 1.01 1.03 0.44 0.29 1.17 1.16 0.82 1.31 0.57 0.85 1.72 0.69 … 5.7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1.92 -2.06 -1.64 -0.12 -0.89 -1.82 -2.19 -2.31 -1.10 -1.15 -0.32 -1.32 … …
格鲁吉亚 -0.58 -0.27 -0.95 -0.80 -0.45 -0.47 -0.92 -0.54 -0.90 -0.82 -1.12 -0.57 … 2.3
印度 0.23 0.35 -1.03 -0.85 -0.45 -0.11 -0.13 -0.34 -0.06 0.09 -0.32 -0.31 2.8 2.9
印度尼西亚 -1.22 -0.21 -0.66 -1.42 0.08 -0.47 0.22 -0.45 -0.41 -0.87 -0.49 -0.86 1.7 2.2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1.16 -1.43 -0.63 -1.14 -0.36 -0.77 -1.45 -1.49 -0.83 -0.76 -0.88 -0.47 … 2.9
伊拉克 -1.80 -1.47 -3.06 -2.82 -1.30 -1.64 -2.39 -1.61 -1.63 -1.81 -1.45 -1.27 …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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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权和问责制 政治稳定 政府效率 监管质量 法治 贪腐控制 清廉指数1

1996 2005 1996 2005 1996 2005 1996 2005 1996 2005 1996 2005 2000 2005

以色列 1.03 0.61 -0.70 -1.16 1.49 0.95 1.12 0.89 1.14 0.76 1.62 0.76 6.6 6.3
日本 1.02 0.94 0.82 0.94 1.33 1.16 0.71 1.17 1.56 1.33 1.34 1.24 6.4 7.3
约旦 -0.22 -0.74 0.18 -0.31 0.13 0.08 0.10 0.16 0.15 0.43 -0.09 0.33 4.6 5.7
哈萨克斯坦 -1.08 -1.19 -0.28 0.03 -1.03 -0.71 -0.32 -0.47 -0.79 -0.79 -0.90 -0.94 3.0 2.6
科威特 -0.25 -0.47 -0.01 0.11 0.17 0.39 0.20 0.43 0.61 0.67 0.70 0.84 … 4.7
吉尔吉斯斯坦 -0.55 -1.03 0.54 -1.21 -0.53 -0.91 -0.28 -0.67 -0.75 -1.07 -0.84 -1.06 … 2.3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1.18 -1.54 0.98 -0.27 -0.07 -1.09 -1.22 -1.21 -1.42 -1.12 -1.00 -1.10 … 3.3
黎巴嫩 -0.50 -0.72 -0.60 -1.14 -0.34 -0.30 0.27 -0.28 -0.32 -0.36 -0.18 -0.39 … 3.1
马来西亚 -0.11 -0.41 0.77 0.49 0.75 1.01 0.80 0.50 0.80 0.58 0.57 0.27 4.8 5.1
马尔代夫 -1.07 -1.09 0.17 0.76 -0.02 0.18 0.21 0.50 … 0.33 … -0.28 … …
蒙古 0.32 0.36 0.54 0.92 -0.50 -0.35 -0.71 -0.32 0.43 -0.26 0.41 -0.55 … 3.0
缅甸 -1.80 -2.16 -1.29 -1.00 -1.20 -1.61 -1.18 -2.19 -1.38 -1.56 -1.25 -1.44 … 1.8
尼泊尔 0.09 -1.19 -0.58 -2.36 -0.39 -0.97 -0.26 -0.59 -0.41 -0.81 -0.29 -0.71 … 2.5
巴勒斯坦领土 -1.64 -1.22 … -1.69 … -1.13 … -1.14 … -0.52 … -1.09 … 2.6
阿曼 -0.68 -0.94 0.55 0.82 0.67 0.47 0.46 0.49 1.08 0.72 0.15 0.69 … 6.3
巴基斯坦 -1.06 -1.23 -1.41 -1.68 -0.39 -0.53 -0.54 -0.60 -0.49 -0.81 -1.04 -1.01 … 2.1
菲律宾 0.11 0.01 -0.33 -1.11 0.22 -0.07 0.40 -0.02 -0.16 -0.52 -0.41 -0.58 2.8 2.5
卡塔尔 -0.91 -0.75 0.76 0.83 0.62 0.55 0.28 0.20 0.91 0.87 -0.05 0.82 … 5.9
韩国 0.65 0.74 -0.08 0.43 0.63 1.00 0.58 0.77 0.77 0.73 0.61 0.47 4.0 5.0
沙特阿拉伯 -1.30 -1.72 -0.48 -0.70 -0.25 -0.38 -0.13 -0.01 0.71 0.20 -0.33 0.23 … 3.4
新加坡 0.35 -0.29 1.17 1.08 2.31 2.14 1.95 1.79 2.10 1.83 2.38 2.24 9.1 9.4
斯里兰卡 -0.28 -0.26 -1.91 -1.25 -0.33 -0.41 0.41 -0.12 0.24 0.00 -0.23 -0.31 … 3.2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1.45 -1.67 -0.74 -0.91 -0.69 -1.23 -0.80 -1.22 -0.58 -0.42 -0.75 -0.59 … 3.4
塔吉克斯坦 -1.50 -1.17 -2.80 -1.35 -1.54 -1.06 -1.89 -1.05 -1.47 -0.99 -1.76 -1.08 … 2.1
泰国 -0.05 0.07 -0.06 -0.55 0.58 0.40 0.42 0.38 0.45 0.10 -0.33 -0.24 3.2 3.8
东帝汶 … 0.18 … -0.69 … -0.97 … -1.09 … -0.55 … -0.77 … …
土耳其 -0.47 -0.04 -1.40 -0.54 -0.16 0.27 0.44 0.18 -0.02 0.07 0.10 0.08 3.8 3.5
土库曼斯坦 -1.77 -1.95 0.15 -0.34 -1.47 -1.57 -2.60 -1.95 -1.26 -1.41 -1.54 -1.30 … 1.8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0.74 -1.08 0.73 0.61 0.59 0.55 0.90 0.44 0.74 0.58 0.22 1.13 … 6.2
乌兹别克斯坦 -1.47 -1.76 -0.16 -1.91 -1.07 -1.20 -1.40 -1.71 -1.08 -1.31 -1.05 -1.07 2.4 2.2
越南 -1.39 -1.60 0.17 0.34 -0.28 -0.31 -0.48 -0.64 -0.55 -0.45 -0.68 -0.76 2.5 2.6
也门 -0.99 -1.07 -1.09 -1.61 -0.73 -0.94 -0.69 -0.83 -1.10 -1.10 -0.25 -0.63 … 2.7
欧洲
阿尔巴尼亚 -0.40 0.08 -0.10 -0.68 -0.49 -0.49 -0.04 -0.27 -0.37 -0.84 0.07 -0.76 … 2.4
安道尔 1.39 1.26 … 1.38 … 1.29 … 1.33 … 1.03 … 1.25 … …
奥地利 1.39 1.24 1.12 0.98 1.99 1.60 1.27 1.52 1.95 1.87 1.81 1.99 7.7 8.7
白俄罗斯 -1.10 -1.68 -0.18 0.01 -1.30 -1.19 -1.09 -1.53 -1.07 -1.04 -0.99 -0.90 4.1 2.6
比利时 1.44 1.31 0.69 0.66 1.93 1.65 1.17 1.24 1.62 1.47 1.23 1.45 6.1 7.4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1.28 -0.11 -0.64 -0.78 … -0.53 -2.10 -0.53 -0.24 -0.74 … -0.32 … 2.9
保加利亚 0.11 0.59 -0.08 0.16 -0.64 0.23 -0.02 0.63 -0.14 -0.19 -0.71 -0.05 3.5 4.0
克罗地亚 -0.57 0.51 0.02 0.32 -0.30 0.44 -0.07 0.45 -0.58 0.00 -0.51 0.07 3.7 3.4
捷克共和国 1.01 1.01 0.86 0.69 0.52 0.94 1.00 1.04 0.60 0.70 0.65 0.42 4.3 4.3
丹麦 1.69 1.51 1.01 0.91 2.09 2.12 1.37 1.69 2.00 1.99 2.44 2.23 9.8 9.5
爱沙尼亚 0.72 1.05 0.60 0.68 0.53 1.03 1.23 1.43 0.30 0.82 0.07 0.88 5.7 6.4
芬兰 1.67 1.49 1.22 1.48 2.04 2.07 1.26 1.74 2.05 1.96 2.43 2.39 10.0 9.6
法国 1.46 1.28 0.82 0.33 1.94 1.46 1.04 1.09 1.62 1.35 1.53 1.40 6.7 7.5
德国 1.51 1.31 1.07 0.67 2.01 1.51 1.31 1.38 1.86 1.76 1.92 1.92 7.6 8.2
希腊 0.93 0.95 0.16 0.35 0.82 0.66 0.76 0.91 0.74 0.66 0.42 0.40 4.9 4.3
匈牙利 1.02 1.10 0.54 0.79 0.39 0.79 0.45 1.11 0.62 0.70 0.70 0.63 5.2 5.0
冰岛 1.40 1.38 1.01 1.58 1.56 2.20 0.23 1.67 1.67 2.10 1.93 2.49 9.1 9.7
爱尔兰 1.44 1.41 0.99 1.08 1.70 1.63 1.41 1.56 1.73 1.63 2.01 1.70 7.2 7.4
马恩岛 1.05 1.00 0.47 0.21 0.93 0.60 0.62 0.94 0.85 0.51 0.52 0.41 4.6 5.0
拉脱维亚 0.46 0.89 0.54 0.83 -0.34 0.68 0.45 1.03 0.14 0.43 -0.59 0.33 3.4 4.2
列支敦士登 1.39 1.26 … 1.38 … 1.57 … 1.58 … 1.03 … 1.25 … …
立陶宛 0.71 0.90 0.44 0.88 -0.16 0.85 0.28 1.13 -0.19 0.46 -0.12 0.26 4.1 4.8
卢森堡 1.45 1.34 1.23 1.41 2.34 1.94 1.47 1.79 1.75 1.96 1.97 1.84 8.6 8.5
马耳他 1.06 1.18 1.13 1.34 -0.23 0.95 0.43 1.24 -0.00 1.38 0.41 1.04 … 6.6
摩纳哥 1.12 0.96 … 0.99 … -0.12 … … … 0.83 … … … …
荷兰 1.66 1.45 1.27 0.80 2.44 1.95 1.49 1.64 1.91 1.78 2.33 1.99 8.9 8.6
挪威 1.71 1.45 1.23 1.22 2.13 1.99 1.17 1.46 2.07 1.99 2.19 2.04 9.1 8.9
波兰 0.95 1.04 0.40 0.23 0.50 0.58 0.38 0.82 0.42 0.32 0.46 0.19 4.1 3.4
葡萄牙 1.27 1.32 1.08 0.94 1.03 1.03 1.20 1.20 1.32 1.10 1.34 1.13 6.4 6.5
摩尔多瓦共和国 -0.28 -0.49 -0.37 -0.65 -0.82 -0.75 0.04 -0.43 -0.25 -0.59 -0.21 -0.76 2.6 2.9
罗马尼亚 -0.04 0.36 0.31 0.03 -0.88 -0.03 -0.59 0.17 -0.34 -0.29 -0.18 -0.23 2.9 3.0
俄罗斯联邦 -0.43 -0.85 -1.17 -1.07 -0.79 -0.45 -0.64 -0.29 -0.90 -0.84 -0.78 -0.74 2.1 2.4
圣马力诺 1.39 1.16 … 1.10 … -0.50 … … … 0.83 … … … …
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 -1.45 0.12 -1.29 -0.91 -0.71 -0.31 -1.45 -0.53 -1.26 -0.81 -0.98 -0.55 1.3 2.8
斯洛伐克 0.34 1.04 0.36 0.69 0.17 0.95 0.30 1.16 0.07 0.41 0.46 0.43 3.5 4.3
斯洛文尼亚 0.95 1.08 0.88 0.94 0.52 0.99 0.45 0.86 0.47 0.79 1.15 0.88 5.5 6.1
西班牙 1.10 1.12 0.37 0.38 1.70 1.40 0.99 1.25 1.19 1.13 0.85 1.34 7.0 7.0
瑞典 1.66 1.41 1.17 1.18 2.05 1.93 1.16 1.47 2.00 1.84 2.38 2.10 9.4 9.2
瑞士 1.67 1.43 1.39 1.26 2.53 2.03 1.25 1.47 2.14 2.02 2.30 2.12 8.6 9.1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 -0.13 0.03 0.03 -1.04 -0.29 -0.28 -0.23 -0.20 -0.62 -0.38 -1.06 -0.50 … 2.7
乌克兰 -0.46 -0.26 -0.45 -0.39 -0.87 -0.42 -0.63 -0.26 -0.73 -0.60 -0.79 -0.63 1.5 2.6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1.34 1.30 0.82 0.34 2.33 1.70 1.58 1.53 1.91 1.69 2.08 1.94 8.7 8.6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安圭拉 … 0.81 … 1.20 … 1.56 … 1.09 … 1.67 … 1.25 … …
安提瓜和巴布达 0.12 0.54 … 0.80 … 0.48 … 0.60 … 0.73 … 0.7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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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权和问责制 政治稳定 政府效率 监管质量 法治 贪腐控制 清廉指数1

1996 2005 1996 2005 1996 2005 1996 2005 1996 2005 1996 2005 2000 2005

阿根廷 0.55 0.43 0.23 -0.26 0.65 -0.27 0.73 -0.64 0.24 -0.56 -0.12 -0.44 3.5 2.8
阿鲁巴 … 1.03 … 1.37 … 1.29 … 0.85 … 0.88 … 1.25 … …
巴哈马 1.05 1.14 0.97 0.83 0.43 1.28 0.66 0.99 0.76 1.33 0.41 1.32 … …
巴巴多斯 1.18 1.12 0.98 1.18 … 1.17 0.30 1.00 -0.33 1.22 … 1.17 … 6.9
伯利兹 1.05 0.92 0.71 0.31 -0.39 0.13 0.10 0.09 0.66 0.02 … -0.22 … 3.7
玻利维亚 0.03 -0.09 -0.38 -1.15 -0.62 -0.80 0.76 -0.53 -0.71 -0.78 -0.93 -0.81 2.7 2.5
巴西 0.16 0.36 -0.43 -0.13 -0.25 -0.09 0.12 0.08 -0.31 -0.41 -0.10 -0.28 3.9 3.7
英属维尔京群岛 … … … 1.50 … … … … … … … … … …
开曼群岛 … 0.81 … 1.20 … 1.29 … 1.33 … 0.88 … 1.25 … …
智利 0.89 1.04 0.52 0.85 1.20 1.26 1.36 1.40 1.22 1.20 1.40 1.34 7.4 7.3
哥伦比亚 -0.13 -0.32 -1.50 -1.79 0.17 -0.09 0.44 0.05 -0.51 -0.71 -0.45 -0.22 3.2 4.0
哥斯达黎加 1.32 0.99 0.66 0.76 0.11 0.30 0.59 0.61 0.60 0.54 0.84 0.38 5.4 4.2
古巴 -1.46 -1.87 -0.28 0.03 -0.29 -0.94 -0.76 -1.75 -0.79 -1.14 0.03 -0.26 … 3.8
多米尼克 1.22 1.12 … 1.00 -0.87 0.57 -0.23 0.75 … 0.66 … 0.68 … …
多米尼加共和国 -0.05 0.20 -0.44 0.05 -0.37 -0.41 0.16 -0.27 -0.57 -0.66 -0.34 -0.66 … 3.0
厄瓜多尔 -0.00 -0.16 -0.85 -0.83 -0.98 -1.01 0.00 -0.83 -0.45 -0.84 -0.79 -0.81 2.6 2.5
萨尔瓦多 -0.30 0.26 -0.33 -0.14 -0.53 -0.30 0.69 0.12 -0.53 -0.37 -0.80 -0.39 4.1 4.2
法属圭亚那 … 0.37 … 0.21 … 0.75 … 0.85 … 0.88 … 0.78 … …
格林纳达 0.99 0.84 0.98 0.49 -0.55 0.26 -0.16 0.36 … 0.32 … 0.68 … …
瓜德罗普岛 … … … 1.50 … … … … … … … … … …
危地马拉 -0.71 -0.37 -1.40 -0.89 -0.53 -0.70 0.11 -0.26 -0.70 -1.04 -1.02 -0.98 … 2.5
圭亚那 0.85 0.49 -0.05 -0.38 -0.23 -0.52 0.28 -0.38 -0.03 -0.80 -0.32 -0.58 … 2.5
海地 -0.54 -1.41 -0.49 -1.91 -1.16 -1.39 -1.31 -1.17 -1.29 -1.62 -1.05 -1.45 … 1.8
洪都拉斯 -0.43 -0.14 -0.59 -0.78 -1.07 -0.64 -0.31 -0.44 -0.90 -0.78 -1.03 -0.67 … 2.6
牙买加 0.49 0.57 0.43 -0.33 -0.35 -0.12 0.52 0.24 -0.26 -0.55 -0.34 -0.50 … 3.6
马提尼克岛 … 0.59 … 1.20 … 0.75 … 0.85 … 0.88 … 0.78 … …
墨西哥 -0.30 0.29 -0.66 -0.29 -0.20 -0.01 0.48 0.33 -0.17 -0.48 -0.35 -0.41 3.3 3.5
荷属安的列斯 … 0.59 … 0.86 … 1.02 … 0.85 … 0.88 … 1.25 … …
尼加拉瓜 -0.28 -0.01 -0.86 -0.16 -0.64 -0.78 -0.19 -0.31 -0.73 -0.70 -0.14 -0.62 … 2.6
巴拿马 0.27 0.52 0.13 -0.05 -0.38 0.11 0.55 0.25 0.21 -0.11 -0.53 -0.27 … 3.5
巴拉圭 -0.46 -0.19 -0.26 -0.62 -0.92 -0.83 0.75 -0.77 -0.56 -1.00 -0.52 -1.19 … 2.1
秘鲁 -0.81 0.04 -1.08 -1.08 -0.11 -0.60 0.49 0.10 -0.40 -0.77 -0.09 -0.49 4.4 3.5
波多黎各 … 1.03 0.58 0.72 1.43 1.01 0.88 1.01 0.71 0.62 1.29 1.10 … …
圣基茨和尼维斯 1.00 0.87 … 1.29 -0.28 1.00 -0.16 1.14 … 0.82 … 1.00 … …
圣卢西亚 1.07 1.04 0.98 1.10 0.30 1.12 -0.16 1.14 … 0.82 … 1.15 … …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1.08 1.04 0.98 1.14 -0.28 1.07 -0.23 1.14 … 0.82 … 1.00 … …
苏里南 -0.12 0.74 0.43 0.26 -0.89 -0.04 -0.68 -0.46 -0.88 -0.15 -0.32 0.05 … 3.2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0.72 0.44 0.45 -0.05 0.37 0.29 0.44 0.65 0.31 -0.07 0.37 0.01 … 3.8
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 … … … 1.50 … … … … … … … … … …
美属维尔京群岛 … 1.03 … 0.52 … 1.29 … 1.09 … 1.15 … 0.78 … …
乌拉圭 0.72 0.99 0.62 0.64 0.71 0.53 0.92 0.26 0.49 0.43 0.50 0.78 … 5.9
委内瑞拉 -0.00 -0.50 -0.88 -1.22 -0.78 -0.83 -0.19 -1.15 -0.72 -1.22 -0.76 -1.00 2.7 2.3
北美洲
百慕大 … 1.03 … 0.79 … 1.02 … 1.33 … 0.88 … 1.25 … …
加拿大 1.39 1.32 0.82 0.91 2.03 1.92 1.15 1.57 1.84 1.81 2.34 1.92 9.2 8.4
格陵兰 … … … 1.50 … … … … … … … … … …
美利坚合众国 1.48 1.19 0.82 0.06 2.06 1.59 1.39 1.47 1.76 1.59 1.87 1.56 7.8 7.6
大洋洲
美属萨摩亚 … 0.59 … 0.74 … 0.21 … 0.36 … 1.15 … 0.78 … …
澳大利亚 1.68 1.32 1.01 0.82 2.00 1.88 1.25 1.58 1.85 1.80 2.02 1.95 8.3 8.8
库克群岛 … … … … … 0.23 … … … … … … … …
斐济 -0.14 0.18 0.71 0.29 -0.07 -0.09 -0.52 -0.35 0.05 -0.25 … -0.60 … 4.0
法属玻利尼西亚 … … … 0.65 … … … … … … … … … …
关岛 … 0.59 … 0.74 … 0.21 … 0.60 … 1.15 … 0.78 … …
基里巴斯共和国 1.13 0.87 … 1.38 -0.34 -0.50 -0.38 -0.98 … 0.76 … 0.22 … …
马绍尔群岛 1.18 1.19 … 1.10 … -0.96 … -0.77 … -0.27 … -0.43 … …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1.14 1.11 … 1.08 … -0.09 … 0.19 … 0.72 … -0.28 … …
瑙鲁 0.84 1.03 … 1.10 … -0.44 … … … 0.83 … … … …
新喀里多尼亚 -0.24 … -0.93 -0.21 0.43 … 0.39 … -0.81 … -1.05 … … …
新西兰 1.61 1.39 1.07 1.20 2.46 1.90 1.70 1.66 2.05 1.95 2.42 2.24 9.4 9.6
纽埃 … … … … … -0.44 … … … … … … … …
帕劳 … 1.19 … 1.10 … -0.76 … … … -0.07 … … … …
巴布亚新几内亚 0.09 -0.05 -1.41 -0.81 -0.60 -0.96 -0.75 -0.86 -0.38 -0.92 -0.27 -1.08 … 2.3
萨摩亚 0.72 0.62 … 1.10 -0.34 0.35 -0.23 0.01 … 1.09 … 0.17 … …
所罗门群岛 1.02 0.27 0.98 -0.05 -1.03 -0.69 -1.26 -1.05 … -0.90 … 0.02 … …
汤加 -0.08 -0.16 … 0.53 -0.23 -0.48 -0.16 -0.69 … 0.45 … -1.28 … …
图瓦卢 1.39 1.04 … 1.38 … 0.23 … -0.37 … 1.20 … -0.15 … …
瓦努阿图 0.45 0.60 0.98 1.27 -0.23 -0.33 -0.09 0.05 … 0.53 … 0.26 … …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06b；透明国际组织，2005
注：
1．清廉指数（或CPI分数）与商务人士、风险分析师和普通大众对腐败程度的认知有关。CPI分数的范围在10（高度清廉）和0（高度腐败）之间。

2．自1997年7月1日起，中国香港成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

3．自1999年12月20日起，澳门成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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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2
TABLE B.12

有记录的犯罪数据 Recorded Crime Data

每十万人的比率（最新可用数据）

 

警务人员 有记录的犯罪

年份 总计
故意杀人 过失

  杀人
攻击 强奸 抢劫

主要
盗窃

盗窃
汽车
盗窃

入室
行窃

诈骗 贪污
毒品
犯罪

行贿
受贿犯罪 未遂

全世界

非洲
科特迪瓦 2000 … 437.91 4.07 … 2.86 … 2.06 … 27.85 82.86 18.51 … 18.84 0.28 2.25 …
毛里求斯 1999 735.10 3,239.87 1.96 1.02 0.43 972.58 2.47 97.50 52.03 936.14 … 138.62 79.36 42.15 167.15 1.45
毛里求斯 2000 755.98 3,030.25 2.19 1.43 0.17 909.17 2.28 98.30 41.06 803.62 … 133.54 77.06 45.10 208.49 0.59
摩洛哥 2001 142.84 928.50 0.44 0.40 0.68 159.96 3.42 0.01 23.59 222.85 5.49 … 9.45 0.04 53.96 0.14
摩洛哥 2002 141.62 957.13 0.48 0.46 0.67 156.34 3.42 0.01 22.79 219.85 5.14 … 12.16 0.06 57.57 0.23
纳米比亚 2001 … … 6.33 … 1.70 … 14.09 … … … 2.93 … … … … …
纳米比亚 2002 … … 6.35 … 1.91 … 14.41 … … … 3.02 … … … … …
塞舌尔 1999 … 5,369.24 3.75 … … 910.91 122.45 69.97 … 1,007.12 … 980.88 162.44 … 246.16 …
塞舌尔 2000 … … 7.39 … … 861.75 78.79 65.25 … … … 279.45 … … 313.92 …
南非 2001 222.08 5,848.82 47.77 69.83 24.42 1,173.57 121.16 96.00 … 1,977.14 216.15 869.79 130.46 … 118.05 …
南非 2002 224.02 5,918.73 47.53 79.08 24.70 1,210.38 115.61 100.56 … 2,054.96 205.39 868.80 124.01 … 118.67 …
斯威士兰 1999 231.49 4,741.48 88.48 29.82 34.04 1,300.48 122.22 241.30 1,044.37 1,188.36 … 817.68 37.27 … 79.85 …
斯威士兰 2000 231.29 4,802.49 88.61 26.32 26.41 1,356.84 121.24 259.14 1,093.78 1,251.87 … 810.05 40.10 … 84.50 …
突尼斯 2001 … 1,242.68 1.26 1.75 0.32 360.16 3.49 216.46 68.80 240.68 12.22 … 19.34 0.98 8.80 0.96
突尼斯 2002 … 1,332.94 1.22 1.49 0.20 365.23 3.13 194.97 76.69 262.71 17.28 … 23.56 1.39 8.33 0.70
赞比亚 1999 121.93 681.92 10.85 1.46 1.27 233.87 3.17 40.72 255.76 255.76 9.98 116.11 4.83 … 3.92 9.54
赞比亚 2000 126.75 588.38 7.89 0.90 0.31 219.08 2.97 26.72 217.52 217.52 7.84 97.68 3.46 … 4.00 6.76
津巴布韦 1999 146.86 2,794.51 7.04 2.34 4.36 706.32 47.23 72.60 1,243.94 1,243.94 13.27 441.70 43.27 57.17 50.35 2.41
津巴布韦 2000 162.98 2,786.93 7.24 2.65 7.69 738.59 44.18 94.09 1,265.00 1,265.00 10.65 438.73 39.79 60.06 54.23 2.65
亚洲
亚美尼亚 1999 … 264.56 4.10 … … … 0.61 3.31 … 80.40 … 2.74 18.42 5.45 12.63 0.74
亚美尼亚 2000 … 316.80 3.34 … … … 0.74 4.26 … 96.32 … 2.42 20.40 5.94 12.70 0.95
阿塞拜疆 2001 403.74 180.09 2.69 1.23 0.20 2.44 0.51 21.08 0.25 25.74 0.90 … 16.59 2.06 28.39 0.67
阿塞拜疆 2002 402.28 189.92 2.59 1.26 0.09 2.12 0.48 24.79 0.22 19.81 0.99 … 13.63 1.71 26.80 0.21
中国 1999 … 179.95 … … … 7.42 3.15 15.89 52.78 115.79 … … 7.46 … … …
中国 2000 … 288.68 … … … 9.59 2.84 24.59 … 188.39 35.74 91.25 12.11 … … …
中国，香港特别
行政区 1 1999 501.55 1,188.28 0.86 0.13 0.07 119.21 1.35 54.16 232.54 432.19 38.31 135.89 64.64 … 33.42 45.98

中国，香港特别
行政区 1 2000 486.57 1,185.70 0.56 0.10 0.07 109.61 1.53 50.51 244.24 449.76 41.25 131.96 74.89 … 34.02 49.24

塞浦路斯 2001 624.84 1,683.97 0.92 1.05 0.39 146.25 2.37 42.76 94.61 150.20 129.43 105.26 33.64 … 52.30 0.66
塞浦路斯 2002 618.17 1,702.35 0.26 0.78 … 155.82 1.70 53.60 123.92 208.50 131.90 160.52 26.14 … 56.99 0.92
格鲁吉亚 1999 254.50 281.61 4.86 2.89 0.96 11.94 0.70 5.69 2.01 85.73 6.47 34.39 6.27 5.37 27.21 0.86
格鲁吉亚 2000 229.04 299.14 4.76 3.64 0.80 9.71 0.94 6.69 … 89.91 4.86 37.52 4.40 7.50 33.26 0.92
印度 1998 104.00 181.51 3.94 3.12 0.38 24.07 1.55 3.23 … 29.38 12.17 3.91 1.65 1.86 0.38
印度 1999 103.50 176.82 3.72 2.97 0.39 23.68 1.55 2.85 … 27.25 5.98 11.15 4.15 1.55 2.02 0.36
印度尼西亚 1999 … … 1.01 … 0.19 7.96 0.64 33.12 … … 16.07 … … 4.48 3.33 1.59
印度尼西亚 2000 … … 1.05 … 0.20 8.84 0.65 29.17 … … 13.84 … … 4.77 3.35 2.73
日本 2001 179.48 2,153.40 … 0.53 0.16 40.06 1.75 16.18 … 1,842.39 49.81 … 33.93 1.57 21.78 …
日本 2002 182.23 2,244.39 … 0.59 0.15 43.86 1.85 11.77 … 1,869.83 49.29 … 38.92 1.69 20.82 …
哈萨克斯坦 1999 455.36 … … … … … … … … … … … … … … …
哈萨克斯坦 2000 463.73 … … … … … … … … … … … … … … …
吉尔吉斯斯坦 1999 347.51 821.26 8.90 … … 4.28 5.86 30.94 … 395.37 2.94 … 32.91 27.57 71.11 3.15
吉尔吉斯斯坦 2000 340.33 785.76 8.40 … … 4.23 6.53 30.46 … 371.92 3.32 … 23.52 24.19 72.00 3.11
科威特 2001 906.11 864.44 1.71 3.12 1.89 98.55 129.67 99.69 238.20 … … 5.58 0.22 … 1.19

科威特 2002 1116.11 831.19 0.99 2.66 1.37 90.08 113.94 107.22 245.88 … … 6.01 0.82 … 0.56

马来西亚 1999 351.02 745.00 2.59 0.23 … … 6.42 60.57 259.70 227.25 158.31 9.66 18.49 54.04 …
马来西亚 2000 353.58 717.48 2.36 0.18 … … 5.19 63.07 … 235.54 239.82 141.26 8.58 18.08 58.81 …
马尔代夫 2001 99.64 2,291.43 2.50 0.71 … 135.36 1.79 158.16 15.00 468.93 76.79 15.00 199.29 89.29 85.36 1.07
马尔代夫 2002 104.53 2,448.08 2.79 1.05 … 182.23 0.70 146.57 23.69 621.95 129.27 23.69 205.57 95.47 102.09 …
缅甸 2001 143.05 41.24 0.25 0.03 1.56 18.09 0.44 1.31 0.60 7.98 0.04 0.02 4.06 2.66 6.07 0.02
缅甸 2002 141.35 37.51 0.19 0.01 1.42 16.52 0.46 0.82 0.88 7.69 0.06 0.01 3.20 2.08 5.88 0.01
尼泊尔 2001 196.91 40.89 2.56 1.00 5.10 … 0.45 131.33 … 1.46 … … 0.27 … 0.95 …
尼泊尔 2002 192.67 36.78 3.42 0.53 5.54 … 0.65 132.49 … 0.91 … … 0.31 … 0.83 …
阿曼 2001 … … 0.52 0.40 0.40 32.45 4.40 160.03 … 179.26 20.78 0.00 5.77 0.40 12.83 0.08
阿曼 2002 … … 0.59 0.12 0.51 28.25 4.53 148.50 … 188.38 16.67 0.00 7.64 0.24 9.73 0.35
巴基斯坦 1999 … 1.94 0.05 0.09 … 0.14 0.04 0.09 0.12 0.29 0.06 0.19 0.17 0.03 0.30 0.00
巴基斯坦 2000 … 2.23 0.05 0.07 … 0.15 0.04 0.06 0.04 0.22 0.05 0.15 0.16 0.04 0.29 0.01
菲律宾 2000 147.81 105.96 7.59 5.40 3.25 … 4.06 7.78 9.86 … … … … … … …
菲律宾 2002 141.34 107.30 8.20 5.41 3.24 0.08 … … … … … … … … … …
卡塔尔 1999 … 996.62 0.53 1.42 1.59 51.67 1.59 1.24 … 125.64 10.62 42.65 10.09 … 42.29 1.24
卡塔尔 2000 … 998.14 0.17 0.68 1.03 55.91 2.05 0.68 … 130.11 4.27 51.29 12.31 … 44.62
韩国 1999 193.09 3,358.00 2.12 … 7.33 22.40 13.14 10.42 … 128.60 … 6.52 375.61 52.83 9.04 18.93
韩国 2000 190.72 3,262.62 2.02 … 7.90 31.55 12.98 9.56 … 144.96 … 6.40 287.96 40.56 9.85 2.21
沙特阿拉伯 2001 … 374.84 0.87 0.52 0.24 66.56 0.22 … … 174.23 76.89 0.34 2.61 4.21 … …
沙特阿拉伯 2002 … 386.54 0.92 0.76 0.24 63.35 0.27 … … 181.32 85.52 0.06 3.39 4.2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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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1999 314.85 1,318.24 1.01 … 0.18 12.58 3.14 16.78 189.63 484.67 54.38 39.52 36.34 15.01 116.04 2.78
新加坡 2000 324.22 1,202.61 0.92 0.10 0.12 13.29 3.04 11.52 178.72 419.64 41.09 24.71 36.44 12.97 105.08 3.81
斯里兰卡 1999 176.53 … … … … … 6.89 26.06 … 87.38 … 67.74 … … … …
斯里兰卡 2000 178.40 … … … … … 6.20 23.95 … 76.21 … 65.29 … … … …
泰国 1999 376.90 964.72 8.39 7.16 0.48 … 6.53 1.43 … 93.13 4.77 23.38 10.73 19.67 396.38 0.20
泰国 2000 354.94 930.99 8.47 7.81 0.38 … 6.62 1.29 … 95.13 5.40 21.78 11.25 21.16 428.92 0.85
土耳其 1999 247.35 475.55 … … 2.40 81.52 1.00 2.16 … 138.96 27.86 … 19.21 … 5.14 0.39
土耳其 2000 253.96 438.72 … … 3.33 81.91 1.93 2.50 … 128.88 22.90 … 16.38 … 5.28 0.49
也门 1999 … 97.16 6.02 5.05 1.12 20.34 0.26 1.03 0.61 29.75 6.27 0.65 2.46 0.09 0.35 …
也门 2000 … 137.52 3.98 4.55 0.74 5.80 0.46 … … 41.55 4.69 … 3.76 … 0.77 …

欧洲
阿尔巴尼亚 2001 424.52 149.11 6.64 9.99 0.32 17.72 1.63 8.17 … 39.62 5.36 968.45 2.04 … 10.86 0.03
阿尔巴尼亚 2002 380.54 168.35 5.68 7.40 0.51 17.59 1.43 6.98 … 41.97 6.29 1,141.86 1.21 … 7.94 0.16
奥地利 2001 311.43 6,034.16 0.87 1.10 1.49 371.05 7.15 2.21 67.07 2,001.52 71.46 … 309.42 34.44 272.19 0.29
奥地利 2002 305.08 6,863.95 0.81 1.29 1.35 392.35 7.77 2.23 71.40 2,423.15 68.20 … 389.24 36.39 278.60 2.44
白俄罗斯 2001 … 1,125.27 9.72 1.78 0.77 19.86 7.49 66.68 45.14 525.95 16.63 267.66 27.10 0.00 43.46 9.74
白俄罗斯 2002 … 1,338.71 9.96 1.95 0.94 21.32 8.59 66.66 50.92 600.77 19.57 260.23 22.43 0.02 53.43 11.89
比利时 2001 … 9,240.04 1.80 4.18 0.22 580.64 22.50 114.75 … 3,529.71 … 778.43 101.45 76.47 390.92 0.72
比利时 2002 357.50 9,421.74 1.50 4.27 0.40 597.65 23.57 109.06 … 3,559.86 … 798.57 93.17 77.53 395.39 0.56
保加利亚 1998 … 1,986.05 4.61 2.82 1.20 40.66 9.34 54.43 … 658.37 96.97 530.82 79.62 26.14 9.25 1.11
保加利亚 1999 … 1,767.00 3.98 3.30 1.15 40.08 9.02 49.27 … 572.43 94.35 402.10 94.32 30.54 9.84 1.38
保加利亚 2000 … 1,823.38 4.07 2.14 1.37 37.76 7.26 52.23 … 583.00 138.13 483.11 84.51 25.30 5.19 0.53
克罗地亚 2001 514.25 2,185.39 1.86 4.01 0.07 99.31 3.88 5.52 315.17 556.99 49.80 479.78 96.93 2.78 215.35 14.03
克罗地亚 2002 446.23 2,281.14 1.79 4.17 0.18 121.03 3.70 4.97 306.09 600.54 53.84 498.05 80.31 1.86 242.31 9.63
捷克共和国 2001 447.80 3,507.21 2.29 … 0.44 69.50 5.50 59.56 … 1,389.19 230.23 617.83 232.61 91.79 35.17 1.99
捷克共和国 2002 458.48 3,650.04 2.29 … 0.48 72.05 6.40 60.25 … 1,363.88 256.28 706.21 249.22 78.37 37.84 1.68
丹麦 2001 … 8,831.69 0.97 2.74 0.19 188.09 9.20 122.68 … 3,397.87 549.80 1,772.92 133.50 12.22 16.59 0.09
丹麦 2002 192.09 9,137.07 1.04 3.03 0.19 192.22 9.30 83.01 … 3,483.94 541.51 1,920.64 140.17 11.97 19.59 0.07
爱沙尼亚 1999 258.46 3,716.75 11.32 3.10 0.72 30.00 4.25 354.66 … 743.36 177.04 1,717.50 95.91 31.01 21.42 3.68
爱沙尼亚 2000 265.38 4,221.99 10.45 3.36 1.97 33.60 5.33 347.26 … 1,038.86 169.61 1,699.85 131.63 35.79 115.49 4.75
芬兰 2001 159.46 9,949.40 3.01 7.07 0.64 526.77 8.85 69.36 6.90 2,104.47 435.29 1,472.82 264.61 58.98 286.60 1.33
芬兰 2002 160.09 10,005.65 2.54 7.16 0.52 538.99 10.60 71.36 7.56 2,180.77 444.60 1,400.60 300.15 62.38 266.53 1.31
法国 1999 205.46 6,088.51 1.63 1.78 … 162.52 13.58 35.94 2,483.47 3,843.90 506.92 631.53 162.87 … 173.79 …
法国 2000 211.01 6,403.82 1.78 1.89 … 180.79 14.36 41.26 2,580.14 3,963.83 511.95 629.87 242.08 … 176.11 …
德国 2001 … 7,729.42 1.05 2.15 1.06 146.17 9.58 32.58 … 3,678.76 91.59 1,248.98 1,124.95 … 299.42 4.74
德国 2002 303.17 7,888.23 1.11 2.12 1.00 153.87 10.44 33.36 … 3,817.23 85.60 1,279.85 1,123.59 … 304.22 3.92
希腊 1999 … 2,367.80 1.48 1.42 0.40 68.25 2.28 19.50 4.60 542.22 162.77 351.88 6.40 … 63.73 …
希腊 2000 … 969.65 0.76 0.65 0.18 31.34 1.08 7.86 1.48 235.84 80.06 149.99 3.69 … 33.30 …
匈牙利 2001 283.16 4,571.45 2.49 1.51 0.20 107.75 5.78 13.83 49.00 1,573.28 91.12 672.42 350.23 83.31 43.33 8.21
匈牙利 2002 286.57 4,141.96 2.00 1.54 0.24 115.97 5.89 11.27 43.40 1,451.34 82.23 578.21 248.85 49.50 47.11 7.81
冰岛 2001 285.11 19,043.26 0.35 1.77 0.35 492.55 18.09 65.95 … 2,490.07 … 1,013.12 143.62 26.60 323.05 0.35
冰岛 2002 289.79 21,211.97 1.41 0.35 - 447.18 26.06 69.35 … 2,597.89 … 1,129.58 157.04 35.56 350.00 0.00
爱尔兰 1998 302.67 2,306.76 1.02 0.13 0.35 255.74 7.87 102.83 24.14 1,129.26 371.58 693.16 83.41 1.02 161.21 0.05
爱尔兰 1999 305.38 2,166.15 1.01 0.16 0.24 264.42 5.81 64.34 20.63 826.55 395.82 614.13 40.75 1.01 190.22 0.03
意大利 2001 555.68 3,749.81 1.23 2.52 0.88 53.19 4.24 5.03 … 2,258.65 408.88 317.99 67.47 … 62.46 …
意大利 2002 558.99 3,868.17 1.12 2.70 0.63 49.75 4.41 5.49 … 2,262.52 403.13 293.69 94.17 … 65.81 …
拉脱维亚 2001 451.21 2,165.41 9.28 0.89 0.85 34.89 5.13 120.19 62.40 1,216.49 117.38 523.27 29.33 23.95 35.18 3.05
拉脱维亚 2002 441.62 2,109.88 9.15 1.11 0.47 37.72 4.53 130.73 54.53 1,161.68 121.69 526.60 24.51 20.19 26.90 2.01
立陶宛 2001 349.20 2,276.42 10.14 0.72 0.69 39.78 5.05 69.77 263.01 1,407.09 167.20 248.33 52.84 31.30 29.84 3.04
立陶宛 2002 336.64 2,670.68 8.45 0.58 0.66 48.08 5.42 96.62 330.18 1,216.75 164.77 201.47 58.72 33.50 27.01 1.67
卢森堡 2001 282.05 5,146.82 1.36 10.00 - 265.45 5.68 8.93 … 1,665.00 133.86 658.64 5.91 1.59 244.77 0.00
卢森堡 2002 294.37 5,866.22 0.90 12.84 0.45 299.10 8.78 18.12 … 1,922.52 129.50 664.86 38.51 4.28 297.52 0.68
马耳他 2001 447.59 4,032.66 1.52 1.77 … 189.11 2.28 … 2,119.49 214.68 … 146.84 … 97.97 …
马耳他 2002 452.39 4,287.91 1.51 3.02 1.51 207.30 1.26 … 2,297.48 178.09 … 144.58 … 85.89 …
荷兰 2001 203.17 8,464.47 1.23 9.36 … 303.55 10.76 42.72 … 4,732.09 218.45 571.69 143.01 53.30 64.72 …
荷兰 2002 212.35 8,813.57 0.97 9.84 … 325.33 11.16 46.56 … 4,782.74 219.18 639.52 152.15 54.98 78.56 …
挪威 1999 240.94 7,083.50 0.83 1.48 1.05 294.15 10.47 38.07 1,602.85 4,217.20 467.78 107.11 253.14 48.97 924.42 …
挪威 2000 247.92 7,349.61 1.09 1.51 0.91 327.92 12.36 39.66 1,557.36 4,281.34 519.68 117.95 273.77 54.00 987.09 …
波兰 2001 260.79 3,597.44 2.01 1.40 0.40 81.10 6.05 171.48 0.62 660.86 153.87 842.88 238.74 … 75.64 6.03
波兰 2002 258.98 3,672.89 1.87 1.22 0.44 81.00 6.13 170.60 0.51 683.34 140.39 796.77 248.00 … 94.63 6.30
葡萄牙 2001 455.85 2,149.78 … 0.42 1.59 219.52 3.68 15.47 … 1,329.91 257.62 227.53 59.75 14.63 45.95 0.88
葡萄牙 2002 449.80 2,145.62 … 0.36 1.90 229.71 4.25 13.57 … 1,453.85 300.28 210.36 47.97 13.50 36.93 1.11
摩尔多瓦共和国 2001 314.54 885.95 8.36 1.36 0.44 26.04 4.43 34.66 30.40 479.18 16.46 50.61 27.40 … 44.43 3.84
摩尔多瓦共和国 2002 323.53 853.16 7.99 1.43 0.45 27.92 4.79 29.76 23.29 426.23 14.38 36.38 25.55 … 58.31 2.30
罗马尼亚 2001 199.35 1,519.16 2.66 2.65 … 58.00 5.66 23.00 … 425.36 8.37 78.45 84.07 18.98 2.98 56.73
罗马尼亚 2002 207.83 1,400.02 2.52 2.18 … 49.94 5.62 26.19 … 326.37 5.50 53.87 69.35 14.26 5.79 49.09
俄罗斯联邦 1999 … 2,055.99 19.27 2.06 1.04 … 5.01 95.19 … 968.36 18.80 … 57.30 33.23 148.19 4.67
俄罗斯联邦 2000 … 2,022.17 19.80 2.00 1.15 … 4.78 90.68 … 897.31 17.88 … 55.80 36.70 166.83 4.83
斯洛伐克 2001 385.67 1,729.93 2.40 … … 77.47 3.14 27.26 3.72 426.47 94.61 437.57 60.27 25.64 19.35 1.54
斯洛伐克 2002 376.39 1,996.15 2.57 … … 89.25 3.18 25.36 2.88 509.65 89.14 409.67 139.28 44.62 20.80 2.58
斯洛文尼亚 2001 360.24 4,049.52 1.42 2.53 2.18 111.79 5.01 461.80 43.50 1,446.13 43.40 748.71 227.52 21.75 292.97 3.54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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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文尼亚 2002 364.15 4,159.73 1.83 2.65 2.04 127.34 4.99 503.79 44.65 1,450.31 47.35 800.66 271.69 24.90 284.27 3.56
西班牙 1999 295.01 2,441.08 1.16 1.63 0.18 224.70 14.86 1,332.23 232.02 1,414.71 352.69 68.28 41.11 12.64 31.44 0.14
西班牙 2000 292.80 2,337.39 1.25 1.77 0.24 228.99 14.34 1,258.89 248.92 1,365.92 340.72 60.39 39.14 11.02 27.93 0.13
瑞典 2001 181.25 13,372.98 1.88 8.15 2.29 668.55 23.43 31.20 … 7,496.75 675.11 1,326.56 397.13 21.16 364.35 …
瑞典 2002 180.96 13,836.67 2.45 8.15 2.38 690.62 24.47 33.54 … 7,694.69 687.47 1,352.92 411.41 23.22 425.87 …
瑞士 2001 205.84 3,811.24 2.42 1.23 … 79.77 6.28 10.18 … 1,677.39 888.41 793.46 144.48 31.42 637.75 …
瑞士 2002 203.66 4,219.90 2.92 1.74 … 83.99 6.64 11.29 … 1,995.53 899.47 834.32 141.66 35.38 674.91 …
前南斯拉夫的马
其顿共和国 1999 473.18 1,113.63 1.88 2.48 0.05 10.36 1.98 11.01 547.94 724.49 17.35 … 28.66 1.98 14.53 3.77

前南斯拉夫的马
其顿共和国 2000 481.98 975.58 2.31 3.79 0.20 10.14 1.33 14.57 434.27 662.48 14.92 … 23.49 1.33 21.27 1.97

乌克兰 1999 … 1,119.67 8.52 0.75 0.74 9.65 2.58 42.65 118.55 351.58 6.41 … 32.22 21.32 85.35 4.66
乌克兰 2000 … 1,118.37 8.93 0.78 0.68 10.63 2.33 43.29 120.10 357.58 6.39 … 29.56 21.38 92.03 4.59
大不列颠及北爱
尔兰联合王国 2001 252.21 10,399.77 1.76 2.89 0.02 970.52 17.95 148.45 … 4,142.20 614.72 1,592.82 582.18 30.66 268.69 1.82

大不列颠及北爱
尔兰联合王国 2002 257.60 11,014.38 2.03 3.08 0.03 1,222.18 22.62 145.87 … 4,299.76 587.84 1,606.34 604.75 30.65 309.68 2.25

拉丁美洲和加勒
比地区
阿根廷 2001 … 3,258.76 8.43 2.46 12.22 509.94 9.09 1,061.06 … 870.22 … … … … 42.48 …
阿根廷 2002 … 3,674.70 9.47 2.36 10.33 509.79 8.32 1,288.10 … 1,060.08 … … … … 42.51 …
巴巴多斯 1999 505.86 3,833.06 8.64 3.38 93.58 561.86 25.56 155.59 214.22 941.45 105.98 1,086.14 97.71 … 369.81 …
巴巴多斯 2000 516.48 4,085.39 7.49 3.00 103.00 576.78 25.47 160.30 149.44 870.04 83.52 1,109.74 85.39 … 546.44 …
玻利维亚 2001 214.45 435.80 3.74 10.15 … 57.26 13.90 87.78 … 58.74 36.06 6.88 38.59 1.54 38.40 0.22
玻利维亚 2002 219.83 353.48 2.82 6.44 … 52.71 10.53 85.13 … 52.73 45.65 10.27 28.16 0.05 44.70 0.28
哥伦比亚 1999 247.96 538.83 58.69 47.42 … 64.55 4.55 64.75 12.15 20.13 79.49 47.50 4.23 3.99 40.13 0.02
哥伦比亚 2000 215.50 506.36 62.74 51.77 … 59.62 4.40 58.01 10.27 15.74 78.33 31.62 2.91 2.95 49.61 0.01
智利 2001 192.87 3,572.80 … … 0.10 278.27 8.91 … … 317.44 31.91 121.13 29.31 48.12 1.68 0.00
智利 2002 193.02 3,810.36 … … 1.17 356.50 8.99 … … 373.80 38.04 330.10 30.48 51.89 2.08 0.00
哥斯达黎加 2001 265.22 1,076.37 6.64 2.87 15.00 57.99 14.25 … 296.95 479.16 113.12 … 53.03 4.26 24.97 0.49
哥斯达黎加 2002 256.82 1,021.39 6.44 2.92 14.00 57.94 16.06 26.97 277.09 442.92 111.24 … 46.91 6.52 27.88 0.63
多米尼克 2000 605.48 10,763.01 2.74 … … 95.89 32.88 78.08 3,108.22 3,121.92 98.63 1,776.71 43.84 … 369.86 …
萨尔瓦多 2001 256.51 841.81 34.98 3.41 0.60 91.08 12.97 41.58 224.54 279.44 54.91 0.00 17.44 4.68 … 0.00
萨尔瓦多 2002 251.66 697.55 31.54 2.87 0.75 70.78 13.12 40.78 176.50 224.17 47.83 7.73 14.21 3.15 … 0.47
危地马拉 1999 221.14 200.48 23.92 … … 42.38 2.91 74.52 … … 56.41 … … … … …
危地马拉 2000 233.63 239.63 25.47 … … 47.38 3.21 101.29 … … 62.04 … … … … …
牙买加 1999 276.64 1,600.62 32.97 38.69 … 443.17 48.69 92.36 105.98 253.71 16.72 98.49 86.45 … 392.97 0.39
牙买加 2000 267.11 1,488.34 33.69 39.31 … 411.43 49.53 88.53 98.94 187.50 9.80 92.14 43.64 … 451.84 0.72
墨西哥 2001 451.02 1,521.93 13.94 … 17.44 260.41 13.05 63.00 116.74 150.66 … 54.64 … 23.38 …
墨西哥 2002 491.79 1,503.71 13.04 … 15.87 251.91 14.26 55.02 112.47 139.86 … 61.47 … 23.40 …
巴拿马 2001 528.41 756.51 10.56 … … 105.35 6.39 126.45 321.71 321.71 20.85 … 10.63 … 57.09 …
巴拿马 2002 518.88 716.26 9.56 … … 108.23 7.21 127.24 298.47 298.47 19.25 … 8.88 … 50.48 …
巴拉圭 1999 … 109.76 11.83 3.77 9.05 … 54.34 5.09 71.49 … 23.23 … 15.32 1.60 1.53 …
巴拉圭 2000 … 79.75 12.05 5.51 10.06 … 57.35 4.97 51.35 … 25.53 … 21.03 1.00 1.16 …
秘鲁 2001 … 600.69 4.91 … … 110.66 22.50 129.04 179.94 179.94 7.05 29.09 22.92 20.24 14.76 …
秘鲁 2002 … 604.21 4.25 … … 99.92 22.31 125.05 198.47 198.47 7.10 26.91 20.77 19.85 16.30 …
乌拉圭 2001 529.71 3,598.86 6.31 2.27 1.44 318.97 7.60 … … 1,961.46 112.96 261.43 46.47 48.03 23.49 0.33
乌拉圭 2002 540.70 3,987.21 6.46 2.95 1.13 313.72 9.02 … … 2,234.51 134.39 332.76 35.97 58.46 25.50 0.60
委内瑞拉 1999 … 1,042.05 25.21 … … … 13.23 144.41 268.89 … … … 47.37 17.50 37.37 0.15
委内瑞拉 2000 … 975.89 33.15 … … … 12.11 144.52 211.58 … … … 48.52 16.99 11.17 0.13
北美洲
加拿大 2001 183.63 8,050.38 0.67 2.33 0.15 762.36 77.36 489.42 67.06 2,189.16 542.42 899.11 278.25 … 287.61 …
加拿大 2002 186.28 8,025.37 1.67 2.17 0.19 750.18 77.64 17.95 63.40 2,195.25 514.97 876.52 290.91 … 295.23 …
美利坚合众国 2001 325.17 4,162.61 5.62 … … … 31.85 332.65 978.64 2,485.74 430.53 741.81 … … … …
美利坚合众国 2002 326.37 4,118.76 5.62 … … … 32.99 305.92 969.14 2,445.80 432.12 746.22 … … … …

大洋洲
澳大利亚 1999 220.89 1.81 1.89 1.41 706.69 74.23 118.98 29.16 3,223.99 681.85 2,188.08 … … … … …
澳大利亚 2000 218.99 1.57 2.04 1.54 735.02 81.41 121.43 38.85 3,514.65 724.45 2,275.34 … … … … …
新西兰 2001 181.60 444.51 1.16 0.80 0.23 810.67 21.64 4.28 0.00 3,335.20 542.62 1,533.57 513.97 2.71 640.20 0.23
新西兰 2002 181.90 464.22 1.29 1.04 0.28 807.62 26.88 6.54 0.00 3,407.77 592.13 1,511.32 553.62 2.28 602.87 0.33
巴布亚新几内亚 1999 113.73 274.34 8.99 … … 26.61 31.92 67.10 18.50 18.50 29.31 53.20 8.07 … 12.70 …
巴布亚新几内亚 2000 106.47 259.10 9.06 … … 26.34 25.24 66.16 20.23 20.23 14.87 51.03 8.13 … 16.69 …

资料来源：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2002；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2005

注：

1．自1997年7月1日起，中国香港成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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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3
TABLE B.13

定罪统计数据 Conviction Statistics

每十万人的比率（最新可用数据）

警务人员
罪犯

总计
故意杀人

过失杀人 攻击 强奸 抢劫
主要
盗窃

盗窃
汽车
盗窃

入室
行窃

诈骗 贪污
毒品
犯罪

行贿
受贿犯罪 未遂

全世界

非洲

埃及 1999 25.36 … 3.38 2.87 1.97 1.84 … 3.39 … … … … … 0.82 28.32 0.84
埃及 2000 27.96 … 3.86 3.88 3.58 3.02 … 3.42 … … … … … 1.75 40.53 1.92
埃塞俄比亚 2001 0.22 3.16 0.34 0.20 0.23 … 0.02 0.54 0.00 0.04 … … 0.61 0.01 0.01 0.03
埃塞俄比亚 2002 0.23 4.46 0.46 0.23 0.58 … 0.06 0.75 0.01 0.07 … … 0.63 0.00 0.01 0.02
南非 2001 4.91 … … … … … … … … … … … … … … …

南非 2002 5.58 … … … … … … … … … … … … … … …

斯威士兰 1999 … 1,285.37 2.75 0.49 0.39 446.90 5.20 25.50 255.62 274.95 … 117.90 1.28 … 43.16
斯威士兰 2000 … 1,333.88 0.96 0.96 0.19 420.57 3.16 25.17 248.13 265.65 … 125.65 0.57 … 50.33
赞比亚 1999 0.21 33.26 1.34 0.03 … 9.22 0.60 1.96 10.24 28.57 0.18 2.89 0.53 … 2.28 3.34
赞比亚 2000 0.18 19.28 0.97 0.07 … 5.03 0.47 1.06 5.38 9.44 0.38 1.74 0.43 … 1.30 1.11
津巴布韦 1999 1.32 598.58 1.00 1.88 1.81 80.98 10.72 13.76 54.26 152.51 2.99 82.94 53.48 55.42 23.14 6.53
津巴布韦 2000 1.37 620.60 1.03 1.73 1.71 83.67 10.02 18.00 81.06 175.81 4.29 97.91 86.64 56.15 28.13 13.89
亚洲

阿富汗 2001 … 1.91 0.18 … 0.21 0.39 0.18 0.26 0.59 0.85 0.18 0.32 0.07 0.05 0.08 0.04
阿富汗 2002 … 9.23 0.77 … 0.92 0.38 0.94 3.02 0.21 0.75 0.14 0.25 0.16 0.13 0.47 0.54
亚美尼亚 1999 … 171.95 3.13 … 0.21 … 0.55 1.42 … 34.10 … 2.55 4.71 2.89 11.63 0.32
亚美尼亚 2000 … 178.52 2.68 … 0.18 … 0.42 2.05 … 31.08 … 1.66 5.89 3.68 10.60 0.74
阿塞拜疆 2001 … 168.76 2.81 … 0.02 … 0.33 … … 18.83 0.55 … 3.69 3.27 23.38 0.07
阿塞拜疆 2002 … 173.62 2.86 … 0.12 … 0.32 … … 15.25 0.59 … 4.76 3.27 24.17 0.09
中国 1999 13.50 48.19 … … 0.08 5.43 2.01 7.45 … 16.18 … … 1.32 0.57 2.69 0.69
中国 2000 13.59 50.78 … … 0.09 5.81 1.93 7.72 … 14.91 … … 1.35 0.65 2.61 0.77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
区 1

1999 … 300.30 0.30 0.04 0.60 24.80 0.24 7.95 … 100.73 … 8.21 6.59 … 23.48 1.10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
区

2000 … 313.56 0.16 0.01 0.32 24.50 0.16 8.34 … 106.00 … 8.17 5.28 … 21.16 1.57

塞浦路斯 2001 3.42 9,090.54 … … 0.39 55.58 0.26 3.29 0.13 59.53 … 19.84 … 0.79 26.15 0.13
塞浦路斯 2002 3.40 7,849.15 0.13 0.39 0.92 73.86 0.26 1.44 0.26 61.44 … 31.90 … 0.39 17.25 …

格鲁吉亚 1999 20.58 158.70 4.64 … 0.54 11.48 0.90 4.80 0.30 42.54 2.63 … … … 16.68 0.04
格鲁吉亚 2000 18.93 164.89 3.94 … 0.56 10.01 0.44 4.42 0.68 43.83 1.13 … 2.05 … 18.49 0.36
印度 1998 … 59.53 2.10 1.54 0.22 6.36 0.38 1.02 … 4.58 … 1.83 0.50 0.25 0.83 0.07
印度 1999 … 60.58 2.14 1.77 0.22 7.33 0.44 1.16 … 4.46 0.84 1.82 0.60 0.33 0.80 0.07
印度尼西亚 1999 … … 0.84 … 2.21 … 0.90 … … 18.66 … … 0.97 1.05 0.88 0.19
印度尼西亚 2000 … … 0.91 … 1.77 … 1.05 … … 14.00 … … 1.01 0.91 2.40 0.11
日本 2001 1.81 55.16 … … … 9.60 … 1.16 … … … 0.49 3.40 0.52 11.97 0.12
日本 2002 1.82 58.20 … … … 11.07 … 1.25 … … … 0.57 3.71 0.65 11.39 0.15
哈萨克斯坦 1999 13.42 … … … … … … … … … … … … … … …

哈萨克斯坦 2000 21.84 … … … … … … … … … … … … … … …

吉尔吉斯斯坦 1999 12.05 362.87 7.40 … … … 5.47 … … 125.66 … 8.67 … … 46.15
吉尔吉斯斯坦 2000 12.19 410.34 9.50 … … … 6.10 … … 152.04 … 8.61 … … 51.72
马来西亚 1999 … 194.03 0.21 … 0.53 3.15 1.10 3.44 19.32 9.75 20.11 6.79 1.42 2.69 56.93 2.82
马来西亚 2000 … 192.22 0.20 … 0.34 2.67 0.69 2.72 17.15 10.35 18.87 5.23 1.14 2.64 53.58 3.43
马尔代夫 2001 7.14 … … … … … … … … … … … … … … …

马尔代夫 2002 6.27 … … … … … … … … … … … … … … …

缅甸 2001 2.36 35.04 1.38 0.07 1.37 10.61 1.15 0.24 4.13 7.23 0.00 1.08 1.42 0.74 9.49 0.06
缅甸 2002 2.44 32.48 1.38 0.03 1.16 10.52 1.07 0.13 3.93 7.17 0.01 1.04 1.15 0.83 7.78 0.02
尼泊尔 2001 0.95 … … … … … … … … … … … … … … …

尼泊尔 2002 0.93 … … … … … … … … … … … … … … …

阿曼 2001 12.27 … … … … … … … … … … … … … … …

阿曼 2002 11.74 … … … … … … … … … … … … … … …

巴基斯坦 1999 0.00 … … … … … … … … … … … … … … …

巴基斯坦 2000 0.00 … … … … … … … … … … … … … … …

卡塔尔 1999 6.02 437.08 … … … 16.63 … 1.06 38.05 … … 14.86 8.85 … … 7.26
卡塔尔 2000 5.98 446.24 … … … 20.69 … 0.17 24.45 … … 16.76 … … … 0.17
韩国 1999 2.42 380.12 … … … 8.32 4.18 3.48 … 28.03 … 0.53 44.49 6.91 10.32 3.13
韩国 2000 2.51 370.70 … … … 8.77 4.05 3.00 … 28.02 … 0.47 40.85 5.74 9.75 2.03
沙特阿拉伯 2001 6.05 274.76 2.95 … … 36.20 … … … 30.99 … … … … 50.12 …

沙特阿拉伯 2002 6.60 273.58 3.66 … … 37.79 … … … 27.11 … … … … 49.46 …

新加坡 1999 3.57 279.98 0.05 … 0.20 2.88 0.03 0.86 38.08 54.40 1.29 2.00 2.28 1.64 … 2.78
新加坡 2000 3.78 292.71 … 0.02 0.07 2.89 0.07 0.97 38.43 55.85 2.36 1.72 0.52 0.75 … 3.81
斯里兰卡 1998 … 926.64 … … … … … 68.15 … … … … … … … …

斯里兰卡 1999 … 614.82 … … … … … 65.75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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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十万人的比率（最新可用数据）

警务人员
罪犯

总计
故意杀人

过失杀人 攻击 强奸 抢劫
主要
盗窃

盗窃
汽车
盗窃

入室
行窃

诈骗 贪污
毒品
犯罪

行贿
受贿犯罪 未遂

泰国 1999 3.31 414.21 4.32 6.76 18.71 5.09 2.11 43.91 … … 2.33 2.32 328.67 …

泰国 2000 3.23 … … … … … … … … … … … … … … …

土耳其 2002 4.66 45.11 5.96 0.35 2.78 2.42 3.43 6.35 0.97 0.42 4.17 0.11
欧洲

阿尔巴尼亚 2001 11.33 135.89 5.27 4.63 0.06 2.23 0.16 3.38 19.41 20.18 0.57 0.54 2.08 - 8.52 0.03
阿尔巴尼亚 2002 11.75 138.73 8.03 3.94 0.32 2.41 0.22 2.86 21.02 9.14 0.60 1.84 1.56 - 6.92 -
白俄罗斯 2001 19.69 505.01 8.27 0.99 0.76 22.77 3.14 20.62 62.92 199.79 9.58 … 8.19 12.29 22.48 1.21
白俄罗斯 2002 19.65 540.31 8.75 1.11 0.72 34.72 3.19 14.03 57.39 179.66 10.57 … 7.00 9.78 26.10 1.67
比利时 2001 … 1,529.23 1.26 0.74 3.93 41.86 4.43 … … 98.89 … … 20.52 … 38.51 0.28
比利时 2002 … 1,362.96 1.82 0.93 3.98 39.73 3.99 … … 88.35 … … 18.29 … 38.06 0.31
保加利亚 1998 … 340.00 1.39 0.71 0.98 7.97 1.84 12.47 … 195.88 3.04 … 4.97 5.41 0.97 0.39
保加利亚 1999 10.43 358.08 2.14 0.45 0.88 7.71 2.52 11.21 … 158.39 3.40 … 4.36 4.69 1.45 0.32
保加利亚 2000 11.29 372.29 1.73 0.51 1.22 13.93 2.16 16.60 … 186.43 4.21 … 6.16 7.20 2.84 0.47
克罗地亚 2000 8.58 393.90 4.04 1.71 0.53 6.19 1.30 4.68 42.26 44.61 0.05 … 19.18 3.61 47.37 1.00
捷克共和国 2001 9.32 588.63 1.45 … … 27.90 1.37 12.59 … 158.71 … 37.07 61.21 29.49 10.30 1.12
捷克共和国 2002 9.70 638.15 1.53 … … 29.86 1.44 14.13 … 153.98 … 37.89 82.71 28.77 11.45 1.34
丹麦 2001 11.29 275.54 0.41 0.26 … 71.84 1.16 11.63 … 37.62 10.17 29.24 … … 7.67 …

丹麦 2002 11.18 251.53 0.39 0.19 … 71.36 1.19 12.21 … 35.41 11.50 28.27 … … 9.71 …

爱沙尼亚 1999 10.82 633.60 9.23 0.36 1.23 21.27 2.67 66.49 … 43.77 16.95 285.07 15.22 11.90 10.31 1.44
爱沙尼亚 2000 11.47 749.53 8.04 0.29 0.88 19.28 2.85 79.33 … 52.59 17.38 266.84 19.14 11.54 23.52 3.14
芬兰 2001 6.78 3,979.68 1.83 1.95 … 193.66 0.96 10.58 11.72 734.43 … … 82.65 15.61 123.65 0.08
芬兰 2002 6.92 3,447.37 2.10 2.04 … 185.96 1.21 10.31 10.31 567.40 … … 74.59 15.58 142.09 0.08
法国 1999 2.67 999.56 1.00 … 1.24 90.11 3.15 0.72 1.02 167.20 … … 11.51 4.07 41.15 0.54
法国 2000 2.75 984.79 0.84 … 1.17 89.93 2.97 0.75 0.98 158.26 … … 11.02 3.99 38.91 0.47
德国 2001 … 628.08 0.24 0.10 0.83 65.40 2.28 11.11 8.61 148.41 … 18.52 121.61 11.04 55.83 0.44
德国 2002 6.24 633.88 0.15 0.12 0.79 70.21 2.40 11.56 8.88 152.65 … 19.04 117.99 11.33 55.27 0.46
冰岛 2001 12.06 729.79 1.06 - 1.42 66.67 2.84 4.26 123.05 123.05 24.11 7.09 18.79 6.74 209.57 -
冰岛 2002 11.97 814.79 0.70 0.35 2.11 63.73 4.23 5.28 130.99 130.99 23.94 14.79 25.35 7.75 221.13 0.35
爱尔兰 1998 1.59 … … … … … 1.24 … … … … … … … … …

爱尔兰 1999 1.79 … … … … … 1.28 … … … … … … … … …

意大利 2001 3.77 414.48 1.24 0.65 … 11.21 2.57 13.21 … 79.07 … … 5.98 2.71 40.79 1.10
意大利 2002 3.68 383.41 1.38 0.57 … 12.30 2.72 12.29 … 64.13 … … 6.25 2.93 36.90 0.73
拉脱维亚 2001 24.42 537.47 4.54 0.25 1.14 23.40 2.92 32.26 74.90 125.14 … 107.21 5.04 6.02 10.85 0.76
拉脱维亚 2002 24.25 539.56 5.90 0.43 0.64 26.99 2.61 36.31 67.54 113.69 … 106.46 7.87 7.44 23.87 0.86
立陶宛 2001 23.55 600.66 25.53 … … … … … 327.80 … … … … … 19.01 1.44
立陶宛 2002 24.65 573.36 25.34 … … … … … 307.64 … … … … … 17.38 1.56
卢森堡 2001 1,063.64 2.05 0.68 1.14 8.64 3.18 20.68 48.18 18.64 1.59 0.45 22.50 10.23 60.91 -
卢森堡 2002 966.89 0.90 1.13 1.58 80.86 2.25 22.97 53.60 13.51 13.29 19.37 27.93 9.01 72.97 0.45
马耳他 2001 455.92 … 1.52 … … … 1.27 … … 8.61 … … 1.27 … 18.73 …

马耳他 2002 1.63 … 1.26 … … … 1.76 … … 13.60 … … 0.50 … 16.37 …

荷兰 2001 3.56 633.35 … … 0.09 … 2.04 22.41 … … … … 24.22 8.93 43.96 0.02
荷兰 2002 3.63 660.57 … … 0.04 … 2.27 24.43 … … … … 20.92 8.02 53.90 0.02
挪威 1999 … 263.50 0.47 0.13 0.94 29.39 0.70 4.04 48.21 72.96 5.81 0.78 28.99 4.66 62.33 …

挪威 2000 … 240.08 0.47 0.13 1.02 25.85 0.56 4.70 41.15 63.48 4.97 0.76 24.49 5.14 57.85 …

波兰 2001 13.98 815.23 1.47 0.46 0.55 … 2.38 26.02 68.51 4.79 78.05 58.15 0.13 11.13 1.63
波兰 2002 14.29 … … … … … … … … … … … … … … …

葡萄牙 2001 10.53 595.45 1.95 0.94 6.64 58.38 2.41 10.58 36.79 52.90 1.19 9.58 0.59 38.24 0.37
葡萄牙 2002 10.81 607.64 … … … … … … … … … … … … … …

摩尔多瓦共和国 2001 17.28 401.36 9.30 … … 8.38 3.14 19.44 8.83 208.69 2.53 … 3.68 12.76 11.33 0.52
摩尔多瓦共和国 2002 18.07 442.70 7.99 … … 7.47 4.16 22.37 8.74 216.15 2.94 … 3.83 14.62 14.12 0.96
罗马尼亚 2001 9.15 370.01 5.01 1.95 7.93 14.39 3.27 13.04 … 141.80 0.55 … 10.57 4.58 1.20 1.50
罗马尼亚 2002 9.16 366.88 5.76 2.30 8.61 14.11 2.91 12.72 … 135.95 1.65 … 11.07 4.52 1.94 1.61
俄罗斯联邦 1999 30.01 837.85 12.84 … 0.80 … 4.68 44.03 … 405.18 15.05 … 12.02 9.52 74.17 1.04
俄罗斯联邦 2000 30.39 810.71 13.30 … … … 4.41 44.33 … 409.90 12.47 … 11.18 10.34 67.89 1.05
斯洛伐克 2001 12.33 430.54 1.47 0.22 0.41 53.23 1.21 12.21 124.61 126.36 1.80 25.97 26.03 11.66 10.80 0.50
斯洛伐克 2002 12.68 448.08 1.45 0.39 0.41 51.57 1.17 11.75 124.80 135.36 0.71 23.54 35.81 14.31 8.70 0.76
斯洛文尼亚 2001 8.04 384.22 1.01 … 0.15 36.12 3.44 4.50 3.14 51.59 5.11 45.12 29.69 2.88 15.58 0.86
斯洛文尼亚 2002 8.30 424.59 1.07 … 0.31 37.07 4.58 5.09 4.94 60.44 4.74 42.67 36.20 3.11 17.72 0.31
西班牙 1999 … 253.64 0.27 … 0.88 … 2.08 79.52 9.30 … 6.94 3.76 2.93 17.27 0.10
西班牙 2000 3.67 … … … … … … … … … … … … … … …

瑞典 2001 8.19 622.37 0.99 … 1.16 81.05 1.25 8.10 11.52 79.24 15.98 … 12.53 2.64 48.10 0.03
瑞典 2002 7.91 636.17 1.01 … 1.21 83.30 1.27 10.04 11.89 81.05 16.86 … 12.61 2.55 51.64 0.15
瑞士 2001 … 1,283.23 1.41 … 2.14 27.19 1.76 7.87 … 134.35 … … 19.91 24.99 99.88 0.03
瑞士 2002 … 1,319.60 0.99 … 1.51 28.66 1.40 8.55 … 147.24 … … 18.86 23.50 103.20 0.16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
共和国

1999 8.38 382.70 2.08 0.10 0.35 32.62 1.24 5.65 44.67 … 7.68 89.04 10.26 4.02 7.19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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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十万人的比率（最新可用数据）

警务人员
罪犯

总计
故意杀人

过失杀人 攻击 强奸 抢劫
主要
盗窃

盗窃
汽车
盗窃

入室
行窃

诈骗 贪污
毒品
犯罪

行贿
受贿犯罪 未遂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
共和国

2000 8.47 366.08 1.62 … 0.20 28.66 1.03 5.22 38.16 … 6.25 89.32 11.23 3.25 97.64 0.94

乌克兰 1999 … 445.37 7.31 … 0.49 5.05 2.17 17.07 6.56 116.48 3.64 … 4.93 0.04 49.21 0.88
乌克兰 2000 … 466.47 8.17 … 0.66 5.13 1.83 16.75 5.18 131.63 2.81 … 5.41 0.03 51.70 1.02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联合王国

2001 11.18 2,370.55 0.57 0.17 0.51 142.74 0.99 12.76 … 211.96 26.27 47.78 31.12 0.28 80.59 -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联合王国

2002 12.68 2,394.67 0.56 0.11 0.51 130.98 1.13 13.20 … 186.67 24.59 45.90 27.71 … 83.60 …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阿根廷 2001 … 63.72 … … … … … … … … … … … … … …

阿根廷 2002 … 70.01 … … … … … … … … … … … … … …

巴巴多斯 1999 3.01 6.39 1.88 11.27 16.91 8.64 … … 9.02 … … 1.88 …

巴巴多斯 2000 3.00 7.87 2.62 18.73 13.11 7.87 … … 5.62 … … 5.62 …

玻利维亚 2001 … 30.80 1.16 0.26 0.21 1.44 3.48 4.90 … 0.93 … … 1.30 1.03 11.20 0.06
玻利维亚 2002 … 59.28 2.25 0.27 0.64 4.22 2.82 6.62 … 2.40 … … 1.98 1.67 16.06 0.20
哥伦比亚 1998 44.69 194.52 7.88 … 1.63 21.94 … … … 37.57 … … 0.76 … 13.32 …

哥伦比亚 1999 42.24 250.97 8.35 … 1.87 23.97 … … … 53.57 … … 0.90 … 18.01 …

智利 2001 1.21 1,302.97 2.62 … 2.06 29.31 3.93 33.27 … 12.56 0.02 2.54 3.22 2.46 9.50 0.06
智利 2002 1.59 722.82 3.57 … 2.73 30.18 4.42 32.54 0.03 16.95 0.12 6.06 2.52 2.03 19.59 0.04
多米尼克 2000 2.74 … … … … … … … … … … … … … … …

多米尼加共和国 1999 3.93 68.50 1.01 0.33 2.56 1.76 17.54 … … 2.66 … 11.87 …

多米尼加共和国 2000 4.59 41.11 0.78 0.10 1.77 1.23 9.26 … … 1.40 … 6.31 …

萨尔瓦多 2001 10.30 31.59 6.61 0.95 0.41 5.21 5.10 11.32 1.85 1.85 … … 2.54 0.02 3.00 0.06
萨尔瓦多 2002 10.33 36.06 6.69 1.18 0.58 3.52 4.66 11.49 2.12 2.12 … … 1.99 0.28 1.95 0.03
危地马拉 1999 18.08 276.23 28.38 … 10.40 2.74 16.21 53.09 43.14 89.99 … … 8.23 12.14 26.26 3.32
危地马拉 2000 18.74 306.97 25.91 … 13.25 4.88 16.48 80.26 46.33 109.38 … … 7.98 12.20 41.84 5.26
墨西哥 2001 1.98 … … … … … … … … … … … … … … …

秘鲁 2001 13.27 … … … … … … … … … … … … … … …

秘鲁 2002 14.19 … … … … … … … … … … … … … … …

委内瑞拉 1999 … 56.55 18.44 … 0.01 0.32 2.92 22.22 3.30 3.58 … … 0.24 0.00 8.21 0.05
委内瑞拉 2000 … 17.74 6.43 … 0.01 0.04 0.57 7.52 0.59 0.63 … … 0.05 … 2.18 …

北美洲

加拿大 2001 11.61 1,040.70 0.56 0.22 … 159.41 8.74 15.61 … 110.84 … 45.58 42.13 … 71.21 …

加拿大 2002 … 1,049.63 0.55 0.39 … 164.69 8.71 16.50 … 108.73 … 46.34 42.82 … 65.51 …

大洋洲

澳大利亚 2002 … 77.40 2.35 … … … 8.06 10.18 … 4.16 … 11.22 5.62 … 10.25
新西兰 2001 … … 0.39 0.26 0.77 211.70 6.06 9.97 … 164.42 26.54 74.26 62.61 1.70 162.48 0.13
新西兰 2002 … … 0.61 0.33 0.74 199.82 5.43 9.55 … 155.60 25.36 71.06 60.02 1.47 150.98 0.08
巴布亚新几内亚 1999 0.58 3.66 3.10 0.60 … 0.86 3.14 0.46 0.62 … 0.20 … 0.04 … … 0.84
巴布亚新几内亚 2000 0.55 3.96 4.29 0.72 … 1.21 2.65 0.60 1.05 … … … 1.01 … … 0.23

资料来源：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2002；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2005

注：

1．自1997年7月1日起，中国香港成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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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1
TABLE C.1

城市聚集区：人口规模与变化率 Urban Agglomerations: Population Size and Rate of Change

估计值和预测值
(000)

年变化率
(%)

占城市人口比例
(%)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2015
1990-
1995

1995-
2000

2000-
2005

2005-
2010

2010-
2015

1990 2015

非洲
阿尔及利亚 阿尔及尔 1,908 2,295 2,754 3,200 3,576 3,924 3.69 3.65 3.00 2.22 1.86 14.49 14.86
阿尔及利亚 奥兰 647 675 706 765 852 944 0.86 0.91 1.60 2.15 2.05 4.91 3.58
安哥拉 罗安达 1,568 1,953 2,322 2,766 3,303 3,904 4.39 3.46 3.50 3.55 3.34 40.08 31.23
布基纳法索 瓦加杜古 594 689 771 926 1,170 1,489 2.95 2.24 3.68 4.66 4.82 50.47 36.93
喀麦隆 杜阿拉 931 1,155 1,432 1,761 2,076 2,350 4.30 4.30 4.14 3.29 2.48 19.63 19.69
喀麦隆 雅温得 754 948 1,192 1,485 1,760 1,995 4.59 4.59 4.39 3.39 2.51 15.89 16.72
乍得 恩贾梅纳 477 579 707 888 1,097 1,374 3.88 3.99 4.56 4.24 4.51 37.85 35.08
刚果 布拉柴维尔 704 830 986 1,173 1,390 1,653 3.31 3.44 3.47 3.40 3.47 52.14 47.34
科特迪瓦 阿比让 2,102 2,535 3,055 3,577 4,032 4,525 3.74 3.73 3.16 2.40 2.30 41.79 42.13
刚果民主共和国 金沙萨 3,644 4,397 5,042 6,049 7,526 9,304 3.76 2.74 3.64 4.37 4.24 34.69 30.92
刚果民主共和国 科卢韦齐 712 901 1,047 1,270 1,599 1,998 4.70 3.00 3.87 4.60 4.46 6.78 6.64
刚果民主共和国 卢本巴希 700 838 971 1,179 1,484 1,856 3.59 2.95 3.88 4.61 4.47 6.66 6.17
刚果民主共和国 姆布吉马伊 606 726 843 1,024 1,291 1,616 3.63 2.97 3.90 4.63 4.49 5.77 5.37
埃及 亚历山大 3,063 3,277 3,506 3,770 4,109 4,518 1.35 1.35 1.45 1.72 1.90 12.66 11.30
埃及 开罗 9,061 9,707 10,391 11,128 12,041 13,138 1.38 1.36 1.37 1.58 1.74 37.44 32.85
埃塞俄比亚 亚的斯亚贝巴 1,791 2,157 2,494 2,893 3,407 4,078 3.72 2.90 2.97 3.27 3.60 27.80 21.98
加纳 阿克拉 1,197 1,415 1,674 1,981 2,321 2,666 3.35 3.35 3.38 3.16 2.77 21.21 18.21
加纳 库马西 696 909 1,187 1,517 1,818 2,095 5.34 5.34 4.90 3.62 2.84 12.33 14.31
几内亚 科纳克里 892 1,044 1,222 1,425 1,669 2,001 3.16 3.14 3.07 3.17 3.62 51.13 44.14
肯尼亚 蒙巴萨 476 572 686 817 974 1,181 3.65 3.65 3.49 3.53 3.85 11.16 11.09
肯尼亚 内罗毕 1,380 1,755 2,233 2,773 3,326 4,001 4.81 4.81 4.33 3.64 3.70 32.32 37.57
利比里亚 蒙罗维亚 535 644 776 936 1,129 1,357 3.73 3.73 3.73 3.75 3.68 55.32 47.81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班加西 612 799 945 1,114 1,273 1,399 5.34 3.36 3.27 2.67 1.88 17.97 22.79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的黎波里 1,500 1,678 1,877 2,098 2,326 2,533 2.24 2.24 2.23 2.06 1.71 44.05 41.29
马达加斯加 塔那那利佛 948 1,169 1,361 1,585 1,853 2,182 4.20 3.04 3.04 3.12 3.28 33.40 30.47
马里 巴马科 746 910 1,110 1,368 1,700 2,117 3.96 3.97 4.19 4.34 4.38 35.98 32.04
摩洛哥 卡萨布兰卡 2,682 2,951 3,043 3,138 3,294 3,570 1.91 0.62 0.62 0.97 1.61 22.44 15.20
摩洛哥 非斯 685 785 870 963 1,069 1,184 2.72 2.04 2.04 2.09 2.05 5.74 5.04
摩洛哥 马拉喀什 578 681 755 837 931 1,032 3.26 2.07 2.07 2.12 2.07 4.84 4.40
摩洛哥 拉巴特 1,174 1,379 1,507 1,647 1,808 1,991 3.22 1.77 1.77 1.87 1.93 9.83 8.48
莫桑比克 马普托 776 921 1,095 1,320 1,586 1,872 3.43 3.46 3.74 3.67 3.32 27.37 18.80
尼日尔 尼亚美 431 542 680 850 1,049 1,308 4.55 4.55 4.45 4.23 4.41 33.12 35.21
尼日利亚 贝宁城 738 831 937 1,055 1,203 1,394 2.39 2.39 2.39 2.62 2.94 2.33 1.55
尼日利亚 伊巴丹 1,782 1,978 2,195 2,437 2,742 3,152 2.08 2.09 2.08 2.36 2.78 5.62 3.51
尼日利亚 卡杜纳 961 1,083 1,220 1,375 1,566 1,812 2.39 2.39 2.39 2.61 2.91 3.03 2.02
尼日利亚 卡诺 2,095 2,360 2,658 2,993 3,405 3,920 2.38 2.38 2.38 2.58 2.82 6.61 4.36
尼日利亚 拉各斯 4,764 6,373 8,422 10,886 13,717 16,141 5.82 5.58 5.13 4.62 3.26 15.02 17.96
尼日利亚 迈杜古里 598 673 758 854 973 1,129 2.37 2.37 2.37 2.62 2.96 1.89 1.26
尼日利亚 奥博莫绍 623 712 818 941 1,089 1,268 2.68 2.79 2.79 2.93 3.04 1.96 1.41
尼日利亚 哈科特港 680 766 863 972 1,108 1,284 2.38 2.38 2.38 2.62 2.95 2.15 1.43
尼日利亚 扎里亚 592 667 752 847 967 1,121 2.39 2.39 2.39 2.63 2.97 1.87 1.25
卢旺达 基加利 219 320 497 779 1,146 1,544 7.57 8.83 8.96 7.73 5.96 57.02 47.79
塞内加尔 达喀尔 1,384 1,606 1,862 2,159 2,478 2,819 2.97 2.97 2.95 2.76 2.58 44.54 43.34
塞拉利昂 弗里敦 532 609 698 799 924 1,098 2.72 2.72 2.72 2.91 3.44 43.29 33.02
索马里 摩加迪沙 945 1,080 1,189 1,320 1,545 1,855 2.67 1.92 2.09 3.16 3.65 47.74 42.20
南非 开普敦 2,155 2,394 2,715 3,083 3,316 3,401 2.10 2.52 2.54 1.45 0.51 11.23 11.07
南非 德班 1,723 2,081 2,370 2,631 2,804 2,876 3.77 2.60 2.10 1.27 0.51 8.98 9.36
南非 东兰德 1,531 1,894 2,326 2,817 3,118 3,212 4.26 4.11 3.83 2.03 0.59 7.98 10.46
南非 约翰内斯堡 1,898 2,265 2,732 3,254 3,574 3,674 3.53 3.75 3.50 1.87 0.56 9.89 11.96
南非 伊丽莎白港 828 911 958 999 1,040 1,070 1.93 1.00 0.84 0.79 0.57 4.31 3.48
南非 比勒陀利亚 911 951 1,084 1,271 1,392 1,439 0.85 2.61 3.19 1.81 0.67 4.75 4.68
南非 弗里尼欣 743 800 897 1,027 1,113 1,150 1.48 2.30 2.69 1.61 0.67 3.87 3.74
苏丹 喀土穆 2,360 3,242 3,949 4,518 5,178 6,022 6.35 3.95 2.69 2.73 3.02 34.02 27.71
多哥 洛美 622 810 1,053 1,337 1,639 1,969 5.27 5.26 4.76 4.08 3.67 52.18 52.88
乌干达 坎帕拉 755 912 1,097 1,319 1,612 2,054 3.79 3.68 3.69 4.02 4.84 38.38 33.87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达累斯萨拉姆 1,316 1,668 2,116 2,676 3,260 3,831 4.75 4.75 4.70 3.95 3.23 26.56 29.07
赞比亚 卢萨卡 757 902 1,073 1,260 1,408 1,564 3.49 3.49 3.20 2.23 2.10 22.95 30.53
津巴布韦 哈拉雷 1,047 1,255 1,379 1,515 1,650 1,788 3.62 1.89 1.87 1.71 1.61 34.20 31.64
亚洲
阿富汗 喀布尔 1,432 1,616 1,963 2,994 3,753 4,666 2.41 3.90 8.44 4.52 4.35 53.59 41.67
亚美尼亚 埃里温 1,175 1,142 1,111 1,103 1,102 1,102 -0.55 -0.55 -0.15 -0.01 -0.00 49.12 57.89
阿塞拜疆 巴库 1,733 1,766 1,803 1,856 1,910 1,977 0.37 0.42 0.58 0.57 0.69 44.74 41.21
孟加拉国 吉大港 2,023 2,565 3,271 4,114 4,914 5,707 4.75 4.86 4.59 3.55 2.99 9.84 11.36
孟加拉国 达卡 6,526 8,217 10,159 12,430 14,625 16,842 4.61 4.24 4.03 3.25 2.82 31.73 33.53
孟加拉国 库尔纳 900 1,066 1,264 1,494 1,754 2,048 3.40 3.40 3.35 3.21 3.09 4.37 4.08
孟加拉国 拉杰沙希 484 576 668 775 907 1,062 3.50 2.95 2.99 3.14 3.17 2.35 2.12
柬埔寨 金边 594 836 1,160 1,364 1,664 2,057 6.84 6.55 3.25 3.98 4.24 48.40 46.19
中国 鞍山，辽宁 1,442 1,496 1,552 1,611 1,704 1,864 0.74 0.74 0.74 1.12 1.81 0.46 0.27
中国 安顺 658 709 763 822 896 992 1.49 1.49 1.49 1.71 2.04 0.21 0.15
中国 安阳 617 686 763 849 948 1,057 2.13 2.13 2.13 2.20 2.17 0.20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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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值和预测值
(000)

年变化率
(%)

占城市人口比例
(%)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2015
1990-
1995

1995-
2000

2000-
2005

2005-
2010

2010-
2015

1990 2015

中国 保定 595 728 890 1,042 1,206 1,356 4.03 4.03 3.15 2.92 2.35 0.19 0.20
中国 包头 1,229 1,426 1,655 1,920 2,210 2,473 2.97 2.98 2.97 2.81 2.26 0.39 0.36
中国 北京 7,362 8,486 9,782 10,717 11,741 12,850 2.84 2.84 1.83 1.83 1.81 2.33 1.87
中国 蚌埠 695 748 805 867 944 1,045 1.47 1.47 1.47 1.70 2.03 0.22 0.15
中国 本溪 938 958 979 1,000 1,046 1,144 0.43 0.43 0.43 0.90 1.79 0.30 0.17
中国 长春 2,192 2,446 2,730 3,046 3,400 3,765 2.19 2.19 2.19 2.20 2.04 0.69 0.55
中国 常德 1,180 1,258 1,341 1,429 1,543 1,700 1.28 1.28 1.28 1.54 1.93 0.37 0.25
中国 长沙，湖南 1,329 1,667 2,091 2,451 2,832 3,169 4.53 4.53 3.18 2.89 2.25 0.42 0.46
中国 常州，江苏 730 883 1,068 1,249 1,445 1,623 3.81 3.81 3.13 2.91 2.33 0.23 0.24
中国 成都 2,955 3,403 3,919 4,065 4,266 4,637 2.82 2.82 0.73 0.97 1.67 0.93 0.68
中国 赤峰 987 1,065 1,148 1,238 1,348 1,490 1.51 1.51 1.51 1.71 2.00 0.31 0.22
中国 重庆 3,123 4,342 6,037 6,363 6,690 7,258 6.59 6.59 1.05 1.00 1.63 0.99 1.06
中国 大连 2,472 2,658 2,858 3,073 3,335 3,664 1.45 1.45 1.45 1.64 1.88 0.78 0.53
中国 丹东 661 716 776 841 921 1,021 1.61 1.61 1.61 1.81 2.06 0.21 0.15
中国 大庆 997 1,167 1,366 1,594 1,842 2,067 3.15 3.15 3.09 2.90 2.30 0.32 0.30
中国 大同，山西 1,277 1,392 1,518 1,763 2,038 2,285 1.73 1.73 2.99 2.90 2.29 0.40 0.33
中国 东莞，广东 1,737 2,559 3,770 4,320 4,850 5,370 7.75 7.75 2.72 2.32 2.04 0.55 0.78
中国 佛山 429 569 754 888 1,027 1,156 5.63 5.63 3.26 2.92 2.37 0.14 0.17
中国 抚顺，辽宁 1,388 1,410 1,433 1,456 1,516 1,653 0.32 0.32 0.32 0.81 1.73 0.44 0.24
中国 扶余，吉林 945 984 1,025 1,068 1,133 1,244 0.81 0.81 0.81 1.19 1.87 0.30 0.18
中国 福州，福建 1,396 1,710 2,096 2,453 2,834 3,172 4.06 4.06 3.15 2.89 2.25 0.44 0.46
中国 广州，广东 3,918 5,380 7,388 8,425 9,447 10,420 6.34 6.34 2.62 2.29 1.96 1.24 1.52
中国 桂林 557 666 795 929 1,075 1,210 3.55 3.55 3.12 2.92 2.36 0.18 0.18
中国 贵阳 1,665 2,208 2,929 3,447 3,980 4,446 5.65 5.65 3.26 2.87 2.21 0.53 0.65
中国 哈尔滨 2,991 3,209 3,444 3,695 4,003 4,392 1.41 1.41 1.41 1.60 1.85 0.95 0.64
中国 邯郸 1,092 1,201 1,321 1,535 1,775 1,992 1.90 1.90 3.00 2.90 2.31 0.35 0.29
中国 杭州 1,476 1,887 2,411 2,831 3,269 3,656 4.91 4.91 3.21 2.88 2.24 0.47 0.53
中国 合肥 1,100 1,342 1,637 1,916 2,214 2,481 3.98 3.98 3.14 2.89 2.28 0.35 0.36
中国 衡阳 702 783 873 973 1,087 1,211 2.17 2.17 2.17 2.22 2.16 0.22 0.18
中国 菏泽 1,200 1,238 1,277 1,318 1,388 1,519 0.62 0.62 0.62 1.04 1.80 0.38 0.22
中国 呼和浩特 938 1,142 1,389 1,625 1,878 2,107 3.92 3.92 3.14 2.90 2.30 0.30 0.31
中国 淮安 1,113 1,154 1,198 1,243 1,315 1,441 0.74 0.74 0.73 1.13 1.83 0.35 0.21
中国 淮北 536 627 733 858 995 1,121 3.14 3.14 3.14 2.96 2.38 0.17 0.16
中国 淮南 1,228 1,289 1,353 1,420 1,515 1,664 0.97 0.97 0.97 1.30 1.87 0.39 0.24
中国 浑江 722 746 772 798 843 925 0.67 0.67 0.67 1.09 1.87 0.23 0.14
中国 湖州 1,028 1,083 1,141 1,203 1,288 1,417 1.05 1.05 1.05 1.37 1.90 0.33 0.21
中国 佳木斯 660 750 853 969 1,099 1,230 2.56 2.56 2.56 2.52 2.25 0.21 0.18
中国 焦作 605 670 742 822 915 1,019 2.05 2.05 2.05 2.14 2.16 0.19 0.15
中国 嘉兴 741 806 877 954 1,047 1,160 1.68 1.68 1.68 1.86 2.06 0.23 0.17
中国 吉林 1,320 1,596 1,928 2,255 2,606 2,918 3.79 3.79 3.13 2.89 2.26 0.42 0.43
中国 济南，山东 2,404 2,512 2,625 2,743 2,914 3,184 0.88 0.88 0.88 1.21 1.78 0.76 0.46
中国 济宁，山东 871 954 1,044 1,143 1,260 1,397 1.81 1.81 1.81 1.95 2.07 0.28 0.20
中国 锦西，辽宁 1,350 1,605 1,908 2,268 2,658 2,988 3.46 3.46 3.46 3.17 2.34 0.43 0.44
中国 锦州 736 795 858 925 1,010 1,118 1.52 1.53 1.52 1.74 2.03 0.23 0.16
中国 鸡西，黑龙江 835 871 908 947 1,006 1,106 0.83 0.83 0.83 1.21 1.89 0.26 0.16
中国 开封 693 741 793 848 918 1,015 1.34 1.34 1.34 1.60 2.00 0.22 0.15
中国 高雄 1,380 1,424 1,469 1,515 1,595 1,744 0.62 0.62 0.62 1.03 1.79 0.44 0.25
中国 昆明 1,612 2,045 2,594 2,837 3,095 3,406 4.75 4.76 1.79 1.74 1.92 0.51 0.50
中国 廊坊 591 648 711 780 861 957 1.84 1.85 1.84 1.99 2.12 0.19 0.14
中国 兰州 1,618 1,830 2,071 2,411 2,785 3,117 2.47 2.47 3.04 2.89 2.25 0.51 0.46
中国 乐山 1,070 1,094 1,118 1,143 1,197 1,308 0.44 0.44 0.44 0.91 1.78 0.34 0.19
中国 连云港 537 605 682 768 865 968 2.38 2.38 2.38 2.39 2.23 0.17 0.14
中国 辽阳 640 681 725 773 835 922 1.26 1.26 1.26 1.54 2.00 0.20 0.14
中国 临汾 583 647 719 799 891 994 2.11 2.11 2.11 2.18 2.17 0.18 0.15
中国 临沂，山东 1,740 1,834 1,932 2,035 2,177 2,387 1.04 1.04 1.04 1.35 1.84 0.55 0.35
中国 六安 1,380 1,464 1,553 1,647 1,771 1,948 1.18 1.18 1.18 1.46 1.90 0.44 0.28
中国 六盘水 827 905 989 1,149 1,329 1,494 1.79 1.79 3.00 2.91 2.34 0.26 0.22
中国 柳州 751 950 1,201 1,409 1,630 1,829 4.69 4.69 3.19 2.91 2.31 0.24 0.27
中国 洛阳 1,202 1,334 1,481 1,644 1,830 2,031 2.09 2.09 2.09 2.14 2.09 0.38 0.30
中国 泸州 412 706 1,208 1,447 1,673 1,878 10.75 10.76 3.60 2.90 2.31 0.13 0.27
中国 绵阳，四川 876 1,004 1,152 1,322 1,509 1,689 2.75 2.75 2.75 2.65 2.25 0.28 0.25
中国 牡丹江 751 868 1,004 1,171 1,355 1,522 2.91 2.91 3.07 2.91 2.34 0.24 0.22
中国 南昌 1,262 1,516 1,822 2,188 2,585 2,913 3.67 3.67 3.67 3.33 2.39 0.40 0.43
中国 南充 619 1,029 1,712 2,046 2,364 2,649 10.18 10.18 3.56 2.89 2.27 0.20 0.39
中国 南京，江苏 2,611 3,013 3,477 3,621 3,813 4,151 2.87 2.87 0.81 1.04 1.70 0.83 0.61
中国 南宁 1,159 1,421 1,743 2,040 2,357 2,641 4.08 4.08 3.15 2.89 2.27 0.37 0.39
中国 南通 470 597 759 891 1,031 1,160 4.79 4.80 3.20 2.92 2.37 0.15 0.17
中国 南阳，河南 375 753 1,512 1,830 2,115 2,371 13.95 13.96 3.81 2.90 2.29 0.12 0.35
中国 内江 1,289 1,338 1,388 1,441 1,525 1,670 0.74 0.74 0.74 1.13 1.82 0.41 0.24
中国 宁波 1,142 1,331 1,551 1,810 2,092 2,345 3.06 3.06 3.08 2.90 2.29 0.36 0.34
中国 平顶山，河南 997 949 904 861 854 921 -0.98 -0.98 -0.98 -0.16 1.51 0.32 0.13
中国 平乡，江西 569 664 775 905 1,047 1,178 3.09 3.09 3.08 2.92 2.36 0.18 0.17
中国 青岛 2,102 2,381 2,698 2,817 2,977 3,248 2.50 2.50 0.86 1.11 1.74 0.66 0.47
中国 秦皇岛 519 646 805 944 1,092 1,229 4.40 4.40 3.17 2.92 2.36 0.16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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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表 387

估计值和预测值
(000)

年变化率
(%)

占城市人口比例
(%)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2015
1990-
1995

1995-
2000

2000-
2005

2005-
2010

2010-
2015

1990 2015

中国 齐齐哈尔 1,401 1,466 1,535 1,607 1,712 1,877 0.92 0.92 0.92 1.26 1.84 0.44 0.27
中国 泉州 480 745 1,158 1,377 1,592 1,788 8.81 8.81 3.47 2.91 2.32 0.15 0.26
中国 上海 8,205 10,423 13,243 14,503 15,790 17,225 4.79 4.79 1.82 1.70 1.74 2.59 2.51
中国 商丘 245 574 1,349 1,650 1,908 2,140 17.08 17.08 4.02 2.90 2.30 0.08 0.31
中国 汕头 885 1,054 1,255 1,495 1,756 1,980 3.50 3.50 3.50 3.22 2.40 0.28 0.29
中国 沈阳 4,655 4,627 4,599 4,720 4,952 5,377 -0.12 -0.12 0.52 0.96 1.65 1.47 0.78
中国 深圳 875 2,304 6,069 7,233 8,114 8,958 19.36 19.37 3.51 2.30 1.98 0.28 1.31
中国 石家庄 1,372 1,634 1,947 2,275 2,628 2,943 3.50 3.50 3.11 2.89 2.26 0.43 0.43
中国 遂宁，四川 1,260 1,305 1,352 1,401 1,481 1,621 0.71 0.71 0.71 1.11 1.82 0.40 0.24
中国 宿州，安徽 258 623 1,509 1,849 2,137 2,396 17.67 17.68 4.06 2.90 2.28 0.08 0.35
中国 苏州，江苏 875 1,077 1,326 1,553 1,795 2,014 4.16 4.16 3.16 2.90 2.30 0.28 0.29
中国 泰安，山东 1,413 1,472 1,534 1,598 1,696 1,858 0.82 0.82 0.82 1.19 1.82 0.45 0.27
中国 台中 754 838 930 1,033 1,151 1,281 2.10 2.10 2.10 2.17 2.14 0.24 0.19
中国 台北 2,711 2,676 2,640 2,606 2,651 2,863 -0.26 -0.26 -0.26 0.35 1.54 0.86 0.42
中国 太原，山西 2,225 2,274 2,521 2,794 3,104 3,434 0.44 2.06 2.06 2.10 2.02 0.70 0.50
中国 唐山，河北 1,485 1,590 1,703 1,825 1,977 2,176 1.38 1.38 1.37 1.60 1.93 0.47 0.32
中国 天津 5,804 6,246 6,722 7,040 7,468 8,119 1.47 1.47 0.92 1.18 1.67 1.83 1.18
中国 天门 1,484 1,545 1,609 1,676 1,777 1,946 0.81 0.81 0.81 1.18 1.82 0.47 0.28
中国 天水 1,040 1,090 1,143 1,199 1,279 1,405 0.95 0.95 0.95 1.29 1.88 0.33 0.21
中国 通辽 674 729 790 855 935 1,036 1.59 1.59 1.59 1.79 2.06 0.21 0.15
中国 乌鲁木齐 1,161 1,417 1,730 2,025 2,340 2,621 3.99 3.99 3.15 2.89 2.27 0.37 0.38
中国 潍坊 1,152 1,257 1,372 1,498 1,646 1,822 1.75 1.75 1.75 1.89 2.03 0.36 0.27
中国 温州 604 1,056 1,845 2,212 2,556 2,862 11.16 11.16 3.63 2.89 2.26 0.19 0.42
中国 武汉 3,833 5,053 6,662 7,093 7,542 8,204 5.53 5.53 1.26 1.23 1.68 1.21 1.20
中国 芜湖，安徽 553 619 692 774 868 969 2.24 2.24 2.24 2.29 2.20 0.18 0.14
中国 无锡，江苏 1,009 1,192 1,410 1,646 1,903 2,135 3.35 3.35 3.10 2.90 2.30 0.32 0.31
中国 厦门 639 1,124 1,977 2,371 2,739 3,066 11.28 11.29 3.64 2.89 2.26 0.20 0.45
中国 西安，陕西 2,873 3,271 3,725 3,926 4,178 4,559 2.60 2.60 1.05 1.24 1.75 0.91 0.67
中国 襄樊，湖北 492 649 855 1,006 1,164 1,310 5.53 5.53 3.25 2.92 2.35 0.16 0.19
中国 仙桃 1,361 1,415 1,470 1,528 1,618 1,772 0.77 0.77 0.77 1.15 1.82 0.43 0.26
中国 咸阳，陕西 737 835 946 1,072 1,212 1,355 2.50 2.50 2.50 2.47 2.22 0.23 0.20
中国 兴义，贵州 593 651 715 785 868 965 1.86 1.87 1.86 2.00 2.12 0.19 0.14
中国 西宁 698 770 849 987 1,142 1,284 1.96 1.96 3.01 2.92 2.35 0.22 0.19
中国 新乡 613 687 770 863 968 1,081 2.27 2.28 2.27 2.31 2.20 0.19 0.16
中国 信阳 273 571 1,195 1,450 1,677 1,882 14.76 14.76 3.87 2.90 2.31 0.09 0.28
中国 新余 608 685 772 870 981 1,096 2.39 2.39 2.39 2.39 2.22 0.19 0.16
中国 宣州 769 795 823 851 900 987 0.68 0.68 0.68 1.10 1.86 0.24 0.14
中国 徐州 944 1,247 1,648 1,960 2,284 2,566 5.58 5.58 3.46 3.06 2.32 0.30 0.37
中国 盐城，江苏 497 580 677 789 914 1,029 3.09 3.09 3.08 2.93 2.38 0.16 0.15
中国 烟台 838 1,188 1,684 1,991 2,301 2,578 6.98 6.98 3.35 2.89 2.28 0.27 0.38
中国 宜宾 685 743 805 872 954 1,058 1.61 1.61 1.61 1.80 2.06 0.22 0.15
中国 宜昌 492 589 704 823 953 1,073 3.58 3.58 3.12 2.92 2.38 0.16 0.16
中国 伊春，黑龙江 882 849 816 785 785 849 -0.78 -0.78 -0.78 -0.00 1.57 0.28 0.12
中国 宜春，江西 836 876 917 961 1,025 1,127 0.93 0.93 0.93 1.29 1.90 0.26 0.16
中国 银川 502 632 795 932 1,079 1,214 4.60 4.60 3.19 2.92 2.36 0.16 0.18
中国 营口 572 630 694 764 847 942 1.93 1.94 1.93 2.06 2.14 0.18 0.14
中国 益阳，湖南 1,062 1,140 1,223 1,313 1,425 1,572 1.41 1.41 1.41 1.64 1.97 0.34 0.23
中国 永州 946 960 976 991 1,032 1,128 0.31 0.31 0.31 0.82 1.77 0.30 0.16
中国 榆次 467 555 660 785 921 1,042 3.46 3.46 3.46 3.21 2.46 0.15 0.15
中国 岳阳 1,078 995 918 847 821 880 -1.60 -1.61 -1.60 -0.63 1.38 0.34 0.13
中国 玉林，广西 667 779 909 1,060 1,227 1,379 3.09 3.09 3.08 2.92 2.35 0.21 0.20
中国 枣庄 1,793 1,889 1,990 2,096 2,242 2,458 1.04 1.04 1.04 1.34 1.84 0.57 0.36
中国 张家口 720 803 897 1,001 1,120 1,248 2.20 2.20 2.20 2.25 2.17 0.23 0.18
中国 湛江 1,049 1,185 1,340 1,514 1,709 1,905 2.45 2.45 2.45 2.42 2.17 0.33 0.28
中国 昭通 620 670 724 783 855 948 1.56 1.56 1.56 1.77 2.06 0.20 0.14
中国 郑州 1,752 2,081 2,472 2,590 2,738 2,989 3.44 3.44 0.93 1.11 1.75 0.55 0.44
中国 镇江，江苏 490 581 688 803 930 1,047 3.39 3.39 3.10 2.92 2.38 0.16 0.15
中国 珠海 331 518 809 963 1,114 1,254 8.94 8.94 3.48 2.92 2.36 0.11 0.18
中国 株洲 585 713 868 1,016 1,176 1,322 3.95 3.95 3.14 2.92 2.35 0.19 0.19
中国 淄博 2,484 2,640 2,806 2,982 3,209 3,517 1.22 1.22 1.22 1.46 1.84 0.79 0.51
中国 自贡 977 1,012 1,049 1,087 1,149 1,260 0.71 0.71 0.71 1.11 1.84 0.31 0.18
中国 遵义 392 516 679 799 924 1,041 5.50 5.50 3.25 2.92 2.38 0.12 0.15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中国香港 1 5,677 6,187 6,637 7,041 7,416 7,764 1.72 1.41 1.18 1.04 0.92 100.00 100.00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咸兴 678 724 769 804 833 864 1.32 1.21 0.90 0.71 0.73 5.90 5.67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南浦 580 806 1,016 1,102 1,142 1,182 6.58 4.63 1.63 0.70 0.69 5.05 7.75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平壤 2,473 2,863 3,194 3,351 3,439 3,531 2.93 2.19 0.96 0.51 0.53 21.51 23.14
格鲁吉亚 第比利斯 1,224 1,160 1,100 1,047 1,024 1,021 -1.07 -1.07 -0.99 -0.44 -0.06 40.61 45.39
印度 阿格拉 933 1,095 1,293 1,511 1,702 1,892 3.20 3.32 3.12 2.39 2.12 0.43 0.47
印度 阿默达巴德 3,255 3,790 4,427 5,120 5,716 6,298 3.04 3.11 2.91 2.20 1.94 1.50 1.56
印度 阿利加尔 468 554 653 763 862 963 3.39 3.29 3.11 2.45 2.21 0.22 0.24
印度 阿拉哈巴德 830 928 1,035 1,152 1,277 1,420 2.23 2.17 2.14 2.07 2.12 0.38 0.35
印度 阿姆利则 726 844 990 1,151 1,296 1,444 3.00 3.20 3.02 2.38 2.15 0.34 0.36
印度 阿散索尔 727 891 1,065 1,257 1,423 1,584 4.06 3.56 3.32 2.48 2.15 0.34 0.39
印度 奥兰加巴德 568 708 868 1,048 1,197 1,336 4.38 4.09 3.78 2.66 2.19 0.26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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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8 第七部分：统计附录

估计值和预测值
(000)

年变化率
(%)

占城市人口比例
(%)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2015
1990-
1995

1995-
2000

2000-
2005

2005-
2010

2010-
2015

1990 2015

印度 班加罗尔 4,036 4,744 5,567 6,462 7,216 7,939 3.23 3.20 2.98 2.21 1.91 1.86 1.97
印度 巴雷利 604 664 722 787 867 966 1.87 1.67 1.72 1.95 2.16 0.28 0.24
印度 博帕尔 1,046 1,228 1,426 1,644 1,842 2,045 3.21 3.00 2.84 2.28 2.10 0.48 0.51
印度 布巴内斯瓦尔 395 504 637 790 912 1,020 4.90 4.69 4.30 2.87 2.25 0.18 0.25
印度 昌迪加尔 564 667 791 928 1,049 1,170 3.36 3.40 3.19 2.46 2.19 0.26 0.29
印度 马德拉斯 5,338 5,836 6,353 6,916 7,545 8,280 1.78 1.70 1.70 1.74 1.86 2.46 2.05
印度 哥印拜陀 1,088 1,239 1,420 1,618 1,806 2,005 2.60 2.73 2.61 2.20 2.09 0.50 0.50
印度 德里 8,206 10,092 12,441 15,048 16,983 18,604 4.14 4.18 3.80 2.42 1.82 3.78 4.62
印度 丹巴德 805 915 1,046 1,189 1,328 1,477 2.56 2.67 2.57 2.21 2.13 0.37 0.37
印度 杜尔格－比苹 670 780 905 1,043 1,172 1,305 3.03 2.98 2.83 2.32 2.16 0.31 0.32
印度 法里达巴德 593 779 1,018 1,298 1,509 1,685 5.47 5.35 4.85 3.02 2.20 0.27 0.42
印度 加济阿巴德 492 675 928 1,236 1,461 1,634 6.30 6.38 5.73 3.34 2.23 0.23 0.41
印度 高哈蒂 564 675 797 932 1,052 1,174 3.60 3.32 3.13 2.44 2.18 0.26 0.29
印度 瓜廖尔 706 779 855 940 1,039 1,156 1.97 1.88 1.89 2.00 2.14 0.33 0.29
印度 胡布里 - 达尔瓦德 639 705 776 855 946 1,054 1.95 1.93 1.94 2.02 2.16 0.30 0.26
印度 海得拉巴 4,193 4,825 5,445 6,115 6,749 7,420 2.81 2.42 2.32 1.97 1.90 1.93 1.84
印度 印多尔 1,088 1,314 1,597 1,913 2,172 2,413 3.77 3.91 3.61 2.54 2.10 0.50 0.60
印度 贾巴尔普尔 879 981 1,100 1,231 1,366 1,519 2.19 2.29 2.24 2.09 2.12 0.41 0.38
印度 斋浦尔 1,478 1,826 2,259 2,747 3,130 3,470 4.23 4.26 3.91 2.61 2.06 0.68 0.86
印度 贾朗达尔 502 588 694 811 916 1,023 3.16 3.31 3.12 2.45 2.20 0.23 0.25
印度 詹谢普尔 817 938 1,081 1,238 1,387 1,542 2.75 2.84 2.71 2.26 2.13 0.38 0.38
印度 焦特布尔 654 743 842 951 1,061 1,181 2.54 2.51 2.43 2.19 2.16 0.30 0.29
印度 坎普尔 2,001 2,294 2,641 3,018 3,363 3,718 2.73 2.82 2.67 2.17 2.01 0.92 0.92
印度 科钦 1,103 1,229 1,340 1,463 1,609 1,785 2.17 1.73 1.76 1.91 2.08 0.51 0.44
印度 加尔各答 10,890 11,924 13,058 14,277 15,548 16,980 1.82 1.82 1.78 1.71 1.76 5.02 4.21
印度 哥打 523 604 692 789 883 986 2.89 2.71 2.61 2.27 2.19 0.24 0.24
印度 卡利卡特 781 835 875 924 1,007 1,119 1.33 0.94 1.09 1.71 2.12 0.36 0.28
印度 勒克瑙 1,614 1,906 2,221 2,566 2,872 3,180 3.33 3.06 2.88 2.26 2.04 0.74 0.79
印度 卢迪亚纳 1,006 1,183 1,368 1,571 1,759 1,954 3.24 2.91 2.77 2.26 2.10 0.46 0.49
印度 马杜赖 1,073 1,132 1,187 1,254 1,365 1,514 1.07 0.95 1.10 1.69 2.07 0.49 0.38
印度 密拉特 824 975 1,143 1,328 1,494 1,662 3.36 3.18 3.00 2.36 2.13 0.38 0.41
印度 孟买 12,308 14,111 16,086 18,196 20,036 21,869 2.73 2.62 2.47 1.93 1.75 5.67 5.43
印度 迈索尔 640 708 776 852 942 1,049 2.01 1.85 1.87 2.00 2.15 0.30 0.26
印度 那格浦尔 1,637 1,849 2,089 2,350 2,606 2,885 2.44 2.44 2.35 2.07 2.03 0.75 0.72
印度 纳西克 700 886 1,117 1,381 1,588 1,769 4.71 4.63 4.23 2.79 2.17 0.32 0.44
印度 巴特那 1,087 1,331 1,658 2,029 2,320 2,578 4.05 4.40 4.03 2.69 2.11 0.50 0.64
印度 浦那 2,430 2,978 3,655 4,409 5,000 5,524 4.07 4.09 3.75 2.52 1.99 1.12 1.37
印度 赖布尔 453 553 680 824 942 1,053 4.00 4.13 3.82 2.69 2.22 0.21 0.26
印度 拉杰果德 638 787 974 1,185 1,357 1,513 4.21 4.26 3.92 2.70 2.18 0.29 0.38
印度 兰契 607 712 844 989 1,118 1,247 3.21 3.39 3.18 2.45 2.18 0.28 0.31
印度 塞勒姆 574 647 736 834 932 1,039 2.38 2.58 2.50 2.22 2.18 0.27 0.26
印度 肖拉普尔 613 720 853 1,002 1,132 1,263 3.20 3.41 3.20 2.46 2.18 0.28 0.31
印度 斯利那加 730 833 954 1,087 1,216 1,353 2.62 2.72 2.61 2.24 2.14 0.34 0.34
印度 苏拉特 1,468 1,984 2,699 3,557 4,166 4,623 6.01 6.16 5.52 3.16 2.08 0.68 1.15
印度 特里凡得琅 801 853 885 926 1,006 1,118 1.25 0.73 0.92 1.65 2.11 0.37 0.28
印度 蒂鲁吉拉伯利 705 768 837 915 1,009 1,123 1.71 1.74 1.78 1.96 2.14 0.33 0.28
印度 巴罗达 1,096 1,273 1,465 1,675 1,872 2,077 2.99 2.81 2.68 2.22 2.09 0.51 0.52
印度 贝拿勒斯 1,013 1,106 1,199 1,303 1,432 1,589 1.75 1.62 1.67 1.88 2.09 0.47 0.39
印度 维杰亚瓦达 821 914 999 1,094 1,206 1,341 2.14 1.79 1.81 1.95 2.12 0.38 0.33
印度 维沙卡帕特南 1,018 1,168 1,309 1,465 1,625 1,804 2.73 2.29 2.24 2.08 2.09 0.47 0.45
印度尼西亚 万隆 2,460 2,896 3,448 4,126 4,786 5,338 3.26 3.49 3.59 2.96 2.19 4.43 3.70
印度尼西亚 茂物 596 625 683 805 942 1,064 0.94 1.78 3.27 3.16 2.42 1.08 0.74
印度尼西亚 雅加达 7,650 9,161 11,065 13,215 15,206 16,822 3.60 3.78 3.55 2.81 2.02 13.79 11.65
印度尼西亚 马朗 620 698 807 964 1,129 1,273 2.40 2.88 3.57 3.16 2.39 1.12 0.88
印度尼西亚 棉兰 1,537 1,699 1,931 2,287 2,661 2,981 2.01 2.56 3.39 3.03 2.27 2.77 2.06
印度尼西亚 巨港 1,032 1,212 1,442 1,733 2,022 2,270 3.20 3.48 3.68 3.09 2.31 1.86 1.57
印度尼西亚 北加浪岸 420 550 713 881 1,034 1,167 5.40 5.17 4.23 3.22 2.41 0.76 0.81
印度尼西亚 三宝垄 804 795 832 967 1,130 1,273 -0.21 0.90 3.00 3.11 2.39 1.45 0.88
印度尼西亚 泗水 2,061 2,252 2,536 2,992 3,473 3,883 1.77 2.37 3.31 2.99 2.23 3.72 2.69
印度尼西亚 梭罗 578 599 649 762 893 1,008 0.70 1.61 3.23 3.16 2.43 1.04 0.70
印度尼西亚 特加尔 550 650 774 933 1,094 1,233 3.34 3.49 3.74 3.17 2.40 0.99 0.85
印度尼西亚 乌戎潘当 816 926 1,074 1,284 1,501 1,688 2.53 2.98 3.57 3.12 2.35 1.47 1.17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阿瓦士 685 784 871 960 1,051 1,152 2.69 2.10 1.96 1.80 1.84 2.15 2.01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伊斯法罕 1,094 1,230 1,381 1,535 1,679 1,836 2.33 2.33 2.11 1.80 1.78 3.43 3.20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卡拉杰 693 903 1,063 1,223 1,354 1,483 5.30 3.25 2.82 2.02 1.83 2.17 2.58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克尔曼沙阿 608 675 750 827 905 994 2.11 2.09 1.95 1.82 1.86 1.90 1.73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马什哈德 1,680 1,854 1,990 2,134 2,307 2,515 1.97 1.41 1.40 1.56 1.72 5.26 4.38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库姆 622 744 888 1,035 1,150 1,261 3.56 3.55 3.05 2.10 1.85 1.95 2.20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设拉子 946 1,030 1,124 1,222 1,331 1,456 1.70 1.74 1.67 1.70 1.80 2.97 2.54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大不里士 1,058 1,165 1,274 1,387 1,510 1,651 1.91 1.79 1.71 1.69 1.79 3.32 2.88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德黑兰 6,365 6,687 6,979 7,314 7,807 8,432 0.99 0.86 0.94 1.30 1.54 19.94 14.68
伊拉克 巴士拉 474 631 759 837 926 1,028 5.71 3.68 1.97 2.02 2.08 3.67 4.21
伊拉克 摩苏尔 736 889 1,056 1,234 1,407 1,565 3.78 3.44 3.12 2.62 2.14 5.70 6.42
伊拉克 巴格达 4,092 4,598 5,200 5,904 6,593 7,242 2.34 2.46 2.54 2.20 1.88 31.70 29.68

续表



数据表 389

估计值和预测值
(000)

年变化率
(%)

占城市人口比例
(%)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2015
1990-
1995

1995-
2000

2000-
2005

2005-
2010

2010-
2015

1990 2015

伊拉克 埃尔比勒 536 644 773 925 1,070 1,195 3.65 3.65 3.60 2.90 2.22 4.16 4.90
以色列 海法 582 775 888 992 1,043 1,104 5.74 2.73 2.22 1.00 1.13 14.26 15.32
以色列 特拉维夫 - 雅法 2,026 2,442 2,752 3,012 3,256 3,453 3.73 2.39 1.81 1.56 1.17 49.68 47.92
日本 福冈 - 北九州 2,487 2,619 2,716 2,800 2,830 2,834 1.04 0.73 0.61 0.22 0.02 3.19 3.25
日本 广岛 1,986 2,040 2,044 2,044 2,045 2,045 0.54 0.04 0.01 0.00 0.00 2.55 2.34
日本 京都 1,760 1,804 1,806 1,805 1,805 1,805 0.49 0.02 -0.00 -0.00 -0.00 2.26 2.07
日本 名古屋 2,947 3,055 3,122 3,179 3,200 3,202 0.71 0.44 0.36 0.13 0.01 3.78 3.67
日本 大阪 - 神户 11,035 11,052 11,165 11,268 11,305 11,309 0.03 0.20 0.18 0.07 0.01 14.16 12.96
日本 札幌 2,319 2,476 2,508 2,530 2,538 2,539 1.31 0.26 0.17 0.06 0.01 2.98 2.91
日本 仙台 2,021 2,135 2,184 2,224 2,239 2,240 1.09 0.46 0.36 0.13 0.01 2.59 2.57
日本 东京 32,530 33,587 34,450 35,197 35,467 35,494 0.64 0.51 0.43 0.15 0.02 41.75 40.69
约旦 安曼 851 985 1,132 1,292 1,461 1,615 2.91 2.79 2.64 2.46 2.00 36.23 27.21
哈萨克斯坦 阿拉木图 1,080 1,108 1,137 1,156 1,164 1,183 0.52 0.51 0.33 0.14 0.31 11.63 13.19
科威特 科威特城 1,392 1,105 1,549 1,810 2,099 2,341 -4.62 6.76 3.12 2.96 2.19 66.27 70.33
吉尔吉斯斯坦 比什凯克 635 703 766 798 841 902 2.03 1.72 0.81 1.04 1.41 38.26 40.46
黎巴嫩 贝鲁特 1,293 1,268 1,487 1,777 1,941 2,055 -0.39 3.19 3.57 1.77 1.13 56.72 58.95
马来西亚 吉隆坡 1,120 1,213 1,306 1,405 1,534 1,696 1.58 1.47 1.47 1.74 2.02 12.60 7.61
蒙古 乌兰巴托 572 661 764 863 932 999 2.90 2.90 2.44 1.54 1.39 45.23 56.84
缅甸 曼德勒 630 712 809 924 1,054 1,192 2.43 2.56 2.66 2.63 2.45 6.22 5.80
缅甸 仰光 2,897 3,233 3,634 4,107 4,635 5,184 2.20 2.34 2.45 2.42 2.24 28.58 25.24
尼泊尔 加德满都 398 509 644 815 1,028 1,280 4.92 4.70 4.71 4.65 4.38 23.52 18.67
巴基斯坦 费萨拉巴德 1,520 1,804 2,140 2,494 2,877 3,326 3.43 3.41 3.07 2.85 2.90 4.45 4.34
巴基斯坦 古杰朗瓦拉 848 1,019 1,224 1,440 1,668 1,937 3.69 3.66 3.24 2.95 2.98 2.48 2.53
巴基斯坦 海得拉巴 950 1,077 1,221 1,392 1,605 1,864 2.51 2.52 2.62 2.85 2.98 2.78 2.43
巴基斯坦 卡拉奇 7,147 8,467 10,020 11,608 13,252 15,155 3.39 3.37 2.94 2.65 2.68 20.93 19.78
巴基斯坦 拉合尔 3,970 4,653 5,448 6,289 7,201 8,271 3.17 3.16 2.87 2.71 2.77 11.63 10.79
巴基斯坦 木尔坦 953 1,097 1,263 1,452 1,675 1,944 2.82 2.82 2.78 2.87 2.98 2.79 2.54
巴基斯坦 白沙瓦 769 905 1,066 1,240 1,436 1,669 3.27 3.26 3.03 2.93 3.00 2.25 2.18
巴基斯坦 拉瓦尔品第 1,087 1,286 1,520 1,770 2,045 2,371 3.36 3.34 3.05 2.89 2.95 3.18 3.09
菲律宾 宿雾 612 661 721 799 902 1,006 1.53 1.75 2.05 2.42 2.19 2.05 1.49
菲律宾 达沃 854 1,001 1,152 1,327 1,511 1,680 3.17 2.81 2.82 2.59 2.13 2.87 2.50
菲律宾 马尼拉 7,973 9,401 9,950 10,686 11,799 12,917 3.30 1.13 1.43 1.98 1.81 26.75 19.18
韩国 高阳 241 493 744 1,040 1,183 1,210 14.28 8.25 6.69 2.59 0.44 0.76 2.97
韩国 Ich'on 1,785 2,271 2,464 2,620 2,695 2,712 4.82 1.62 1.23 0.56 0.13 5.64 6.65
韩国 光州 1,122 1,249 1,346 1,436 1,483 1,499 2.16 1.49 1.30 0.64 0.21 3.54 3.68
韩国 釜山 3,778 3,813 3,673 3,554 3,529 3,534 0.18 -0.75 -0.66 -0.14 0.03 11.94 8.67
韩国 城南市 534 842 911 955 981 994 9.10 1.59 0.93 0.55 0.26 1.69 2.44
韩国 首尔 10,544 10,256 9,917 9,645 9,554 9,545 -0.55 -0.67 -0.56 -0.19 -0.02 33.31 23.41
韩国 水原 628 748 932 1,134 1,228 1,248 3.50 4.42 3.91 1.59 0.33 1.98 3.06
韩国 大邱 2,215 2,434 2,478 2,511 2,538 2,551 1.88 0.36 0.26 0.22 0.10 7.00 6.26
韩国 大田 1,036 1,256 1,362 1,453 1,500 1,516 3.85 1.62 1.30 0.64 0.21 3.27 3.72
韩国 蔚山 673 945 1,011 1,056 1,084 1,097 6.80 1.36 0.87 0.52 0.24 2.13 2.69
沙特阿拉伯 达曼 409 533 639 766 904 1,025 5.30 3.63 3.62 3.32 2.51 3.26 4.00
沙特阿拉伯 麦地那 529 669 795 944 1,107 1,251 4.69 3.45 3.45 3.18 2.45 4.22 4.88
沙特阿拉伯 利雅得 2,325 3,035 3,567 4,193 4,863 5,438 5.33 3.23 3.23 2.96 2.24 18.54 21.21
沙特阿拉伯 吉达 1,742 2,200 2,509 2,860 3,244 3,612 4.66 2.63 2.62 2.52 2.15 13.89 14.09
沙特阿拉伯 麦加 856 1,033 1,168 1,319 1,488 1,661 3.76 2.45 2.45 2.41 2.20 6.83 6.48
新加坡 新加坡 3,016 3,478 4,017 4,326 4,590 4,815 2.85 2.88 1.48 1.19 0.96 100.00 100.00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大马士革 1,691 1,849 2,035 2,272 2,559 2,872 1.79 1.92 2.20 2.38 2.30 26.91 22.61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阿勒颇 1,554 1,870 2,212 2,520 2,840 3,185 3.70 3.37 2.61 2.39 2.29 24.73 25.07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霍姆斯 565 680 806 923 1,048 1,183 3.70 3.40 2.72 2.53 2.43 8.99 9.31
泰国 曼谷 5,888 6,106 6,332 6,593 6,963 7,439 0.73 0.73 0.81 1.09 1.32 36.63 29.79
土耳其 阿达纳 907 1,011 1,123 1,245 1,364 1,471 2.18 2.10 2.06 1.82 1.50 2.67 2.48
土耳其 安卡拉 2,561 2,842 3,179 3,573 3,914 4,191 2.08 2.25 2.33 1.82 1.37 7.55 7.06
土耳其 布尔萨 819 981 1,180 1,414 1,591 1,718 3.62 3.69 3.61 2.36 1.54 2.41 2.89
土耳其 加济安泰普 595 710 844 992 1,111 1,202 3.54 3.47 3.23 2.26 1.58 1.75 2.02
土耳其 伊斯坦布尔 6,552 7,665 8,744 9,712 10,546 11,211 3.14 2.63 2.10 1.65 1.22 19.32 18.87
土耳其 伊兹密尔 1,741 1,966 2,216 2,487 2,728 2,929 2.43 2.39 2.31 1.85 1.42 5.13 4.93
土耳其 科尼亚 508 610 734 871 980 1,061 3.66 3.69 3.42 2.34 1.60 1.50 1.79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迪拜 473 650 938 1,330 1,537 1,688 6.36 7.35 6.98 2.89 1.88 32.00 39.03
乌兹别克斯坦 塔什干 2,072 2,104 2,137 2,181 2,284 2,460 0.30 0.30 0.42 0.92 1.49 25.18 21.10
越南 河内 3,126 3,424 3,752 4,164 4,703 5,320 1.82 1.83 2.09 2.43 2.47 23.31 17.73
越南 海防 1,474 1,585 1,704 1,873 2,120 2,411 1.45 1.46 1.89 2.48 2.58 10.99 8.04
越南 胡志明市 3,996 4,296 4,621 5,065 5,698 6,436 1.45 1.46 1.84 2.36 2.43 29.80 21.45
也门 萨那 653 1,034 1,365 1,801 2,339 2,931 9.18 5.55 5.54 5.23 4.52 25.83 32.25
欧洲
白俄罗斯 明斯克 1,607 1,649 1,694 1,778 1,875 1,903 0.52 0.54 0.97 1.06 0.30 23.56 26.92
比利时 布鲁塞尔 962 960 964 1,012 1,050 1,062 -0.04 0.09 0.98 0.74 0.21 10.01 10.34
保加利亚 索菲亚 1,191 1,191 1,164 1,093 1,063 1,059 0.01 -0.46 -1.26 -0.56 -0.07 20.57 20.32
捷克共和国 布拉格 1,210 1,197 1,181 1,171 1,183 1,186 -0.21 -0.28 -0.17 0.20 0.05 15.61 15.91
丹麦 哥本哈根 1,338 1,358 1,079 1,088 1,094 1,098 0.30 -4.61 0.17 0.10 0.08 30.67 22.72
芬兰 赫尔辛基 872 943 1,019 1,091 1,120 1,135 1.57 1.56 1.35 0.54 0.26 28.46 33.75
法国 波尔多 699 730 763 790 808 822 0.88 0.87 0.71 0.45 0.33 1.66 1.67
法国 里尔 961 984 1,007 1,029 1,048 1,063 0.47 0.47 0.43 0.36 0.29 2.29 2.16

续表



390 第七部分：统计附录

估计值和预测值
(000)

年变化率
(%)

占城市人口比例
(%)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2015
1990-
1995

1995-
2000

2000-
2005

2005-
2010

2010-
2015

1990 2015

法国 里昂 1,265 1,313 1,362 1,403 1,428 1,446 0.74 0.73 0.59 0.36 0.24 3.01 2.94

法国 马赛 - 艾克斯，普罗旺
斯 1,305 1,331 1,357 1,382 1,404 1,421 0.39 0.39 0.37 0.32 0.24 3.11 2.89

法国 尼斯 - 戛纳 854 874 894 914 931 946 0.46 0.46 0.44 0.38 0.30 2.03 1.92
法国 巴黎 9,331 9,510 9,692 9,820 9,856 9,858 0.38 0.38 0.26 0.07 0.00 22.21 20.03
法国 图卢兹 654 714 778 830 854 868 1.75 1.74 1.27 0.57 0.33 1.56 1.76
德国 柏林 3,434 3,471 3,392 3,389 3,389 3,389 0.22 -0.46 -0.02 0.00 0.00 5.89 5.38
德国 汉堡 1,652 1,708 1,715 1,740 1,752 1,755 0.66 0.08 0.29 0.14 0.03 2.84 2.79
德国 科隆 954 966 966 965 961 961 0.25 -0.00 -0.02 -0.07 -0.01 1.64 1.53
德国 慕尼黑 1,229 1,236 1,211 1,263 1,296 1,303 0.12 -0.41 0.83 0.52 0.12 2.11 2.07
希腊 雅典 3,070 3,122 3,179 3,230 3,248 3,251 0.34 0.37 0.31 0.11 0.02 51.34 47.49
希腊 塞萨洛尼基 746 771 797 820 832 841 0.66 0.67 0.58 0.29 0.21 12.48 12.28
匈牙利 布达佩斯 2,005 1,893 1,787 1,693 1,664 1,655 -1.15 -1.15 -1.08 -0.35 -0.10 29.39 24.02
爱尔兰 都柏林 916 946 989 1,037 1,107 1,186 0.65 0.87 0.96 1.30 1.38 45.82 39.76
意大利 米兰 3,063 3,020 2,985 2,953 2,939 2,937 -0.28 -0.23 -0.22 -0.10 -0.01 8.09 7.31
意大利 那不勒斯 2,208 2,218 2,232 2,245 2,251 2,252 0.09 0.13 0.12 0.05 0.01 5.83 5.61
意大利 巴勒莫 844 850 855 859 862 862 0.14 0.12 0.11 0.05 0.01 2.23 2.15
意大利 罗马 3,450 3,425 3,385 3,348 3,332 3,330 -0.14 -0.24 -0.22 -0.10 -0.01 9.12 8.29
意大利 都灵 1,775 1,733 1,694 1,660 1,644 1,642 -0.48 -0.45 -0.41 -0.18 -0.02 4.69 4.09
荷兰 阿姆斯特丹 1,053 1,102 1,126 1,147 1,173 1,201 0.90 0.43 0.38 0.45 0.48 10.26 8.42
荷兰 鹿特丹 1,047 1,078 1,092 1,101 1,118 1,143 0.57 0.26 0.17 0.30 0.44 10.20 8.00
挪威 奥斯陆 684 729 774 802 825 842 1.28 1.19 0.72 0.55 0.42 22.41 22.15
波兰 克拉科 735 748 756 763 766 767 0.35 0.21 0.19 0.08 0.02 3.15 3.14
波兰 罗兹 836 825 799 776 765 764 -0.26 -0.64 -0.59 -0.26 -0.02 3.58 3.13
波兰 华沙 1,628 1,652 1,666 1,680 1,686 1,687 0.29 0.17 0.16 0.07 0.01 6.97 6.91
葡萄牙 里斯本 2,537 2,600 2,672 2,761 2,890 3,005 0.49 0.55 0.65 0.92 0.78 53.04 43.62
罗马尼亚 波尔图 1,164 1,206 1,254 1,309 1,380 1,443 0.72 0.77 0.86 1.06 0.89 24.33 20.94
俄罗斯联邦 布加勒斯特 1,757 2,054 2,009 1,934 1,941 1,942 3.13 -0.44 -0.76 0.07 0.01 13.94 16.58
俄罗斯联邦 车里雅宾斯克 1,130 1,109 1,088 1,068 1,057 1,055 -0.38 -0.38 -0.37 -0.20 -0.04 1.04 1.06
俄罗斯联邦 喀山 1,094 1,099 1,103 1,108 1,110 1,111 0.08 0.08 0.08 0.04 0.01 1.01 1.12
俄罗斯联邦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910 911 911 912 912 912 0.02 0.02 0.01 0.01 0.00 0.84 0.92
俄罗斯联邦 莫斯科 9,053 9,563 10,103 10,654 10,967 11,022 1.10 1.10 1.06 0.58 0.10 8.31 11.10
俄罗斯联邦 下诺夫哥罗德 1,420 1,375 1,331 1,289 1,268 1,264 -0.65 -0.65 -0.63 -0.34 -0.06 1.30 1.27
俄罗斯联邦 新西伯利亚 1,430 1,428 1,426 1,425 1,424 1,424 -0.03 -0.03 -0.02 -0.01 -0.00 1.31 1.43
俄罗斯联邦 鄂木斯克 1,144 1,140 1,136 1,132 1,130 1,129 -0.07 -0.07 -0.07 -0.04 -0.01 1.05 1.14
俄罗斯联邦 彼尔姆 1,076 1,044 1,014 985 970 967 -0.59 -0.59 -0.57 -0.31 -0.05 0.99 0.97
俄罗斯联邦 罗斯托夫上唐 1,022 1,041 1,061 1,081 1,091 1,093 0.38 0.38 0.36 0.20 0.03 0.94 1.10
俄罗斯联邦 萨马拉 1,244 1,208 1,173 1,141 1,124 1,121 -0.58 -0.58 -0.56 -0.31 -0.05 1.14 1.13
俄罗斯联邦 圣彼得堡 5,019 5,116 5,214 5,312 5,365 5,375 0.38 0.38 0.37 0.20 0.03 4.61 5.42
俄罗斯联邦 萨拉托夫 901 890 878 868 862 861 -0.25 -0.25 -0.24 -0.13 -0.02 0.83 0.87
俄罗斯联邦 乌法 1,078 1,063 1,049 1,035 1,028 1,027 -0.27 -0.27 -0.26 -0.14 -0.02 0.99 1.03
俄罗斯联邦 伏尔加格勒 999 1,005 1,010 1,016 1,019 1,019 0.11 0.11 0.10 0.06 0.01 0.92 1.03
俄罗斯联邦 沃罗涅日 880 867 854 842 836 834 -0.30 -0.30 -0.29 -0.16 -0.03 0.81 0.84
俄罗斯联邦 叶卡捷琳堡 1,350 1,326 1,303 1,281 1,270 1,268 -0.35 -0.35 -0.34 -0.18 -0.03 1.24 1.28
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 贝尔格莱德 1,162 1,150 1,128 1,106 1,094 1,100 -0.22 -0.38 -0.38 -0.22 0.10 22.50 19.17
西班牙 巴塞罗那 4,101 4,313 4,548 4,795 4,998 5,057 1.01 1.06 1.06 0.83 0.24 13.85 14.56
西班牙 马德里 4,414 4,751 5,162 5,608 5,977 6,086 1.47 1.66 1.66 1.28 0.36 14.90 17.52
西班牙 瓦伦西亚 776 783 790 797 806 813 0.20 0.18 0.18 0.21 0.18 2.62 2.34
瑞典 哥德堡 729 761 793 827 854 867 0.86 0.81 0.84 0.64 0.30 10.25 10.94
瑞典 斯德哥尔摩 1,487 1,561 1,652 1,708 1,745 1,760 0.97 1.13 0.67 0.43 0.17 20.91 22.22
瑞士 苏黎世 929 1,002 1,074 1,144 1,183 1,200 1.52 1.39 1.26 0.67 0.28 19.86 20.77
乌克兰 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 1,162 1,119 1,077 1,036 1,007 998 -0.77 -0.77 -0.77 -0.58 -0.16 3.36 3.40
乌克兰 顿涅茨克 1,097 1,061 1,026 992 967 960 -0.67 -0.67 -0.67 -0.51 -0.14 3.17 3.27
乌克兰 哈尔科夫 1,586 1,534 1,484 1,436 1,400 1,390 -0.66 -0.66 -0.66 -0.50 -0.14 4.58 4.73
乌克兰 基辅 2,574 2,590 2,606 2,672 2,738 2,757 0.13 0.13 0.50 0.49 0.14 7.43 9.39
乌克兰 敖德萨 1,092 1,064 1,037 1,010 990 985 -0.52 -0.52 -0.52 -0.39 -0.11 3.15 3.35
乌克兰 扎波罗热 873 847 822 798 780 775 -0.60 -0.60 -0.60 -0.45 -0.13 2.52 2.64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伯明翰 2,301 2,291 2,285 2,280 2,279 2,279 -0.09 -0.05 -0.04 -0.01 0.00 4.57 4.10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格拉斯哥 1,217 1,186 1,171 1,159 1,157 1,162 -0.52 -0.26 -0.21 -0.02 0.08 2.42 2.09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利物浦 831 829 818 810 810 816 -0.05 -0.26 -0.20 0.01 0.13 1.65 1.47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伦敦 7,654 7,908 8,225 8,505 8,607 8,618 0.65 0.79 0.67 0.24 0.02 15.20 15.49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曼彻斯特 2,282 2,262 2,243 2,228 2,223 2,223 -0.18 -0.16 -0.14 -0.05 -0.00 4.53 3.99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纽卡斯尔 877 883 880 879 882 887 0.14 -0.07 -0.04 0.06 0.12 1.74 1.59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西约克郡 1,449 1,468 1,495 1,519 1,530 1,534 0.27 0.36 0.32 0.14 0.06 2.88 2.76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阿根廷 布宜诺斯艾利斯 10,513 11,154 11,847 12,550 13,067 13,396 1.18 1.21 1.15 0.81 0.50 37.10 34.27
阿根廷 科尔多瓦 1,200 1,275 1,348 1,423 1,492 1,552 1.21 1.11 1.08 0.95 0.79 4.24 3.97
阿根廷 门多萨 759 802 838 876 917 956 1.11 0.88 0.88 0.90 0.84 2.68 2.45
阿根廷 罗萨里奥 1,084 1,121 1,152 1,186 1,231 1,280 0.68 0.55 0.57 0.74 0.78 3.82 3.27
阿根廷 圣米格尔图库曼 611 666 722 781 830 868 1.71 1.63 1.57 1.22 0.89 2.16 2.22
玻利维亚 拉巴斯 1,062 1,267 1,390 1,527 1,692 1,864 3.53 1.85 1.89 2.05 1.94 28.65 24.96
玻利维亚 圣克鲁斯 616 833 1,054 1,320 1,551 1,724 6.04 4.69 4.51 3.22 2.11 16.63 23.08
巴西 桑托斯 2 1,184 1,319 1,468 1,638 1,810 1,940 2.15 2.14 2.18 2.00 1.39 1.06 1.05
巴西 贝伦 1,129 1,393 1,748 2,043 2,335 2,524 4.20 4.54 3.11 2.68 1.55 1.01 1.37

续表



数据表 391

估计值和预测值
(000)

年变化率
(%)

占城市人口比例
(%)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2015
1990-
1995

1995-
2000

2000-
2005

2005-
2010

2010-
2015

1990 2015

巴西 贝洛奥里藏特 3,548 4,093 4,659 5,304 5,941 6,354 2.86 2.59 2.59 2.27 1.34 3.18 3.44
巴西 巴西利亚 1,863 2,257 2,746 3,341 3,938 4,282 3.84 3.92 3.92 3.29 1.67 1.67 2.32
巴西 坎皮纳斯 1,693 1,975 2,264 2,634 3,003 3,239 3.08 2.74 3.02 2.62 1.51 1.52 1.75
巴西 库亚巴 510 606 686 770 857 923 3.43 2.49 2.31 2.12 1.50 0.46 0.50
巴西 库里蒂巴 1,829 2,138 2,494 2,908 3,320 3,581 3.12 3.07 3.07 2.65 1.51 1.64 1.94
巴西 弗洛里亚诺波利斯 503 609 734 934 1,142 1,262 3.85 3.72 4.81 4.03 2.01 0.45 0.68
巴西 福塔雷萨 2,226 2,554 2,875 3,237 3,598 3,850 2.75 2.37 2.37 2.12 1.35 1.99 2.08
巴西 戈亚尼亚 1,132 1,356 1,608 1,898 2,189 2,372 3.61 3.41 3.31 2.85 1.61 1.01 1.28
巴西 大圣路易斯 672 775 876 990 1,106 1,192 2.83 2.45 2.45 2.22 1.50 0.60 0.65
巴西 维多利亚大 1,052 1,221 1,398 1,613 1,829 1,974 2.97 2.72 2.85 2.51 1.53 0.94 1.07
巴西 若昂佩索阿 652 741 827 918 1,012 1,087 2.54 2.21 2.09 1.95 1.43 0.58 0.59
巴西 马塞约 660 798 952 1,116 1,281 1,391 3.77 3.55 3.17 2.76 1.64 0.59 0.75
巴西 马瑙斯 955 1,159 1,392 1,645 1,898 2,059 3.87 3.68 3.33 2.86 1.63 0.85 1.11
巴西 纳塔尔 692 800 910 1,035 1,161 1,253 2.89 2.58 2.58 2.31 1.52 0.62 0.68
巴西 东北圣卡塔琳娜 3 603 709 815 936 1,059 1,146 3.22 2.78 2.78 2.47 1.58 0.54 0.62
巴西 阿雷格里港 2,934 3,236 3,505 3,795 4,096 4,342 1.96 1.59 1.59 1.52 1.17 2.63 2.35
巴西 累西腓 2,690 2,958 3,230 3,527 3,830 4,070 1.90 1.76 1.76 1.65 1.21 2.41 2.20
巴西 里约热内卢 9,595 10,174 10,803 11,469 12,170 12,770 1.17 1.20 1.20 1.19 0.96 8.59 6.91
巴西 萨尔瓦多 2,331 2,644 2,968 3,331 3,695 3,950 2.53 2.31 2.31 2.07 1.34 2.09 2.14
巴西 圣保罗 14,776 15,948 17,099 18,333 19,582 20,535 1.53 1.39 1.39 1.32 0.95 13.22 11.11
巴西 特雷西纳 614 706 789 872 958 1,029 2.77 2.24 2.00 1.88 1.42 0.55 0.56
智利 圣地亚哥 4,616 4,983 5,326 5,683 5,982 6,191 1.53 1.33 1.30 1.02 0.69 42.06 38.33
哥伦比亚 巴兰基亚 1,241 1,396 1,658 1,857 2,042 2,191 2.35 3.45 2.26 1.90 1.40 5.17 5.55
哥伦比亚 布卡拉曼加 658 776 921 1,019 1,116 1,201 3.30 3.41 2.03 1.81 1.46 2.74 3.04
哥伦比亚 卡利 1,574 1,829 2,237 2,514 2,767 2,963 3.00 4.03 2.33 1.92 1.37 6.55 7.51
哥伦比亚 卡塔赫纳 572 667 829 954 1,067 1,152 3.09 4.34 2.80 2.24 1.54 2.38 2.92
哥伦比亚 库库塔 530 637 760 852 939 1,012 3.68 3.52 2.28 1.96 1.50 2.21 2.57
哥伦比亚 麦德林 2,155 2,403 2,814 3,058 3,304 3,522 2.18 3.16 1.67 1.54 1.28 8.97 8.93
哥伦比亚 圣菲波哥 4,905 5,751 6,964 7,747 8,416 8,932 3.18 3.83 2.13 1.66 1.19 20.42 22.65
哥斯达黎加 圣何塞 737 867 1,032 1,217 1,374 1,506 3.25 3.48 3.29 2.43 1.84 47.30 45.22
古巴 哈瓦那 2,108 2,183 2,187 2,189 2,159 2,151 0.69 0.04 0.02 -0.27 -0.08 27.28 25.19
多米尼加共和国 圣多明各 1,522 1,665 1,834 2,022 2,240 2,449 1.80 1.93 1.96 2.04 1.78 38.88 32.87
厄瓜多尔 瓜亚基尔 1,572 1,808 2,077 2,387 2,709 2,975 2.80 2.78 2.78 2.53 1.87 27.77 29.07
厄瓜多尔 基多 1,088 1,217 1,357 1,514 1,680 1,839 2.25 2.18 2.18 2.09 1.80 19.22 17.96
萨尔瓦多 圣萨尔瓦多 970 1,142 1,353 1,517 1,662 1,807 3.27 3.39 2.29 1.83 1.67 38.54 35.69
危地马拉 危地马拉 803 839 908 984 1,103 1,269 0.89 1.57 1.62 2.28 2.81 21.95 15.39
海地 太子港 1,134 1,427 1,766 2,129 2,460 2,785 4.60 4.26 3.74 2.89 2.48 56.05 62.81
洪都拉斯 特古西加尔巴 578 677 793 927 1,075 1,230 3.16 3.16 3.14 2.96 2.68 29.48 27.22
墨西哥 阿卡普尔科德华雷斯 598 681 726 769 816 864 2.61 1.27 1.17 1.18 1.14 0.98 0.92
墨西哥 阿瓜斯卡连特斯 552 631 736 859 981 1,059 2.69 3.07 3.10 2.64 1.53 0.90 1.13
墨西哥 墨西哥城 15,311 16,790 18,066 19,411 20,688 21,568 1.84 1.47 1.44 1.27 0.83 25.07 23.01
墨西哥 华雷斯市 809 997 1,239 1,540 1,841 2,008 4.19 4.34 4.35 3.57 1.73 1.32 2.14
墨西哥 库利亚坎 606 690 750 812 876 931 2.60 1.67 1.60 1.51 1.23 0.99 0.99
墨西哥 瓜达拉哈拉 3,011 3,431 3,697 3,968 4,237 4,456 2.61 1.50 1.41 1.31 1.01 4.93 4.75
墨西哥 莱昂 961 1,127 1,293 1,481 1,665 1,785 3.19 2.75 2.72 2.33 1.39 1.57 1.90
墨西哥 梅里达 664 765 849 939 1,028 1,097 2.83 2.07 2.01 1.82 1.30 1.09 1.17
墨西哥 墨西卡利 607 690 771 860 949 1,015 2.57 2.22 2.20 1.96 1.35 0.99 1.08
墨西哥 蒙特雷 2,594 2,961 3,267 3,596 3,914 4,140 2.65 1.97 1.92 1.70 1.13 4.25 4.42
墨西哥 普埃布拉 1,699 1,932 1,888 1,824 1,801 1,861 2.57 -0.46 -0.69 -0.25 0.65 2.78 1.99
墨西哥 克雷塔罗 561 671 798 947 1,094 1,185 3.58 3.45 3.43 2.89 1.60 0.92 1.26
墨西哥 圣路易斯波托西 665 774 857 946 1,034 1,103 3.04 2.05 1.97 1.79 1.29 1.09 1.18
墨西哥 蒂华纳 760 1,017 1,297 1,649 2,003 2,194 5.82 4.86 4.79 3.90 1.82 1.25 2.34
墨西哥 托卢卡 835 981 1,420 1,545 1,669 1,770 3.22 7.39 1.69 1.55 1.17 1.37 1.89
墨西哥 托雷翁 882 954 1,012 1,072 1,136 1,200 1.55 1.18 1.15 1.16 1.10 1.45 1.28
墨西哥 图斯特拉 - 古铁雷斯 294 372 539 788 1,067 1,209 4.72 7.41 7.61 6.06 2.49 0.48 1.29
尼加拉瓜 马那瓜 735 870 1,021 1,165 1,312 1,461 3.37 3.21 2.64 2.36 2.15 34.97 34.94
巴拿马 巴拿马 847 953 1,072 1,216 1,379 1,527 2.36 2.36 2.51 2.52 2.04 65.24 51.93
巴拉圭 亚松森 928 1,140 1,457 1,858 2,264 2,606 4.12 4.92 4.86 3.95 2.81 45.16 53.20
秘鲁 阿雷基帕 564 640 724 819 915 994 2.54 2.46 2.46 2.22 1.65 3.76 4.12
秘鲁 利马 5,825 6,456 6,811 7,186 7,590 8,026 2.06 1.07 1.07 1.10 1.12 38.87 33.29
波多黎各 圣胡安 1,539 1,855 2,237 2,605 2,758 2,791 3.74 3.74 3.04 1.15 0.23 60.44 67.65
乌拉圭 蒙得维的亚 1,274 1,299 1,285 1,264 1,260 1,277 0.38 -0.21 -0.33 -0.06 0.27 46.12 37.34
委内瑞拉 巴基西梅托 742 828 923 1,029 1,143 1,243 2.18 2.18 2.18 2.10 1.67 4.48 4.14
委内瑞拉 加拉加斯 2,767 2,816 2,864 2,913 2,988 3,144 0.35 0.34 0.34 0.51 1.02 16.70 10.47
委内瑞拉 马拉开波 1,351 1,603 1,901 2,255 2,639 2,911 3.41 3.42 3.41 3.14 1.97 8.15 9.69
委内瑞拉 马拉凯 766 881 1,015 1,168 1,333 1,463 2.82 2.82 2.82 2.65 1.85 4.62 4.87
委内瑞拉 瓦伦西亚 1,129 1,462 1,893 2,451 3,090 3,499 5.17 5.17 5.16 4.64 2.48 6.81 11.65
北美洲
加拿大 卡尔加里 738 809 953 1,058 1,142 1,193 1.84 3.26 2.09 1.55 0.87 3.48 4.18
加拿大 埃德蒙顿 831 859 947 1,015 1,075 1,118 0.67 1.95 1.39 1.14 0.79 3.92 3.92
加拿大 蒙特利尔 3,154 3,305 3,471 3,640 3,787 3,897 0.94 0.98 0.95 0.79 0.57 14.87 13.65
加拿大 渥太华 - 加蒂诺 918 988 1,079 1,156 1,216 1,262 1.48 1.74 1.39 1.01 0.75 4.33 4.42
加拿大 多伦多 3,807 4,197 4,747 5,312 5,737 5,938 1.95 2.46 2.25 1.54 0.69 17.95 20.80
加拿大 温哥华 1,559 1,789 2,040 2,188 2,309 2,389 2.75 2.63 1.40 1.07 0.69 7.35 8.37

续表



392 第七部分：统计附录

估计值和预测值
(000)

年变化率
(%)

占城市人口比例
(%)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2015
1990-
1995

1995-
2000

2000-
2005

2005-
2010

2010-
2015

1990 2015

美利坚合众国 亚特兰大 2,184 2,781 3,542 4,304 4,682 4,864 4.84 4.84 3.89 1.69 0.76 1.14 1.79
美利坚合众国 奥斯汀 569 720 913 1,107 1,212 1,271 4.73 4.73 3.86 1.82 0.95 0.30 0.47
美利坚合众国 巴尔的摩 1,849 1,962 2,083 2,205 2,316 2,410 1.19 1.19 1.14 0.98 0.80 0.96 0.88
美利坚合众国 波士顿 3,428 3,726 4,049 4,361 4,585 4,751 1.66 1.66 1.48 1.00 0.71 1.78 1.74
美利坚合众国 布里奇波特 - 斯坦福 714 799 894 987 1,053 1,103 2.25 2.25 1.98 1.30 0.93 0.37 0.41
美利坚合众国 水牛城 955 966 977 999 1,043 1,091 0.23 0.23 0.44 0.86 0.90 0.50 0.40
美利坚合众国 夏洛特 461 596 769 946 1,041 1,093 5.10 5.10 4.15 1.92 0.98 0.24 0.40
美利坚合众国 芝加哥 7,374 7,839 8,333 8,814 9,186 9,469 1.22 1.22 1.12 0.83 0.61 3.83 3.48
美利坚合众国 辛辛那提 1,335 1,419 1,508 1,599 1,683 1,755 1.22 1.22 1.18 1.02 0.85 0.69 0.64
美利坚合众国 克利夫兰 1,680 1,734 1,789 1,855 1,939 2,019 0.63 0.63 0.72 0.88 0.82 0.87 0.74
美利坚合众国 哥伦布，俄亥俄 950 1,040 1,138 1,236 1,310 1,370 1.81 1.81 1.64 1.18 0.89 0.49 0.50
美利坚合众国 福特达拉斯 - 沃斯 3,219 3,665 4,172 4,655 4,941 5,121 2.59 2.59 2.19 1.20 0.72 1.67 1.88
美利坚合众国 顿 616 659 706 754 798 837 1.37 1.37 1.32 1.14 0.95 0.32 0.31
美利坚合众国 丹佛 - 奥罗拉 1,528 1,747 1,998 2,239 2,389 2,489 2.68 2.68 2.28 1.30 0.82 0.79 0.91
美利坚合众国 底特律 3,703 3,804 3,909 4,034 4,192 4,342 0.54 0.54 0.63 0.77 0.71 1.92 1.59
美利坚合众国 哈特福德 783 818 853 894 940 984 0.86 0.86 0.92 1.01 0.92 0.41 0.36
美利坚合众国 檀香山 635 676 720 767 810 850 1.27 1.27 1.24 1.11 0.95 0.33 0.31
美利坚合众国 休斯敦 2,922 3,353 3,849 4,320 4,596 4,767 2.76 2.76 2.31 1.24 0.73 1.52 1.75
美利坚合众国 印第安纳波利斯 921 1,063 1,228 1,387 1,487 1,554 2.87 2.87 2.44 1.39 0.89 0.48 0.57
美利坚合众国 杰克逊维尔，佛罗里达 742 811 886 961 1,020 1,069 1.78 1.78 1.62 1.20 0.93 0.39 0.39
美利坚合众国 堪萨斯城 1,233 1,297 1,365 1,437 1,510 1,576 1.02 1.02 1.03 0.99 0.86 0.64 0.58
美利坚合众国 拉斯维加斯 708 973 1,335 1,720 1,912 2,001 6.34 6.34 5.07 2.11 0.91 0.37 0.73
美利坚合众国 洛杉矶 - 长滩 - 圣安娜 10,883 11,339 11,814 12,298 12,738 13,095 0.82 0.82 0.80 0.70 0.55 5.66 4.81
美利坚合众国 路易斯维尔 757 810 866 924 977 1,023 1.34 1.34 1.29 1.11 0.92 0.39 0.38
美利坚合众国 孟菲斯 829 899 976 1,053 1,115 1,167 1.64 1.64 1.51 1.16 0.91 0.43 0.43
美利坚合众国 迈阿密 3,969 4,431 4,946 5,434 5,739 5,940 2.20 2.20 1.88 1.09 0.69 2.06 2.18
美利坚合众国 密尔沃基 1,228 1,269 1,311 1,361 1,425 1,488 0.65 0.65 0.75 0.92 0.86 0.64 0.55
美利坚合众国 明尼阿波利斯 - 圣保罗 2,087 2,236 2,397 2,556 2,688 2,795 1.38 1.39 1.29 1.00 0.78 1.09 1.03
美利坚合众国 纳什维尔戴维森 577 660 755 848 909 954 2.69 2.69 2.32 1.41 0.96 0.30 0.35
美利坚合众国 新奥尔良 1,039 1,024 1,009 1,010 1,049 1,096 -0.30 -0.30 0.04 0.74 0.89 0.54 0.40
美利坚合众国 纽约 - 纽瓦克 16,086 16,943 17,846 18,718 19,388 19,876 1.04 1.04 0.95 0.70 0.50 8.36 7.29
美利坚合众国 俄克拉荷马城 711 729 748 773 811 850 0.51 0.51 0.66 0.95 0.94 0.37 0.31
美利坚合众国 奥兰多 893 1,020 1,165 1,306 1,397 1,461 2.66 2.66 2.28 1.35 0.90 0.46 0.54
美利坚合众国 费城 4,725 4,938 5,160 5,392 5,615 5,806 0.88 0.88 0.88 0.81 0.67 2.46 2.13
美利坚合众国 凤凰城的梅萨 2,025 2,437 2,934 3,416 3,677 3,822 3.71 3.71 3.04 1.47 0.78 1.05 1.40
美利坚合众国 匹兹堡 1,681 1,717 1,755 1,806 1,883 1,962 0.43 0.43 0.58 0.84 0.82 0.87 0.72
美利坚合众国 波特兰 1,181 1,372 1,595 1,810 1,941 2,025 3.01 3.01 2.53 1.39 0.85 0.61 0.74
美利坚合众国 普罗维登斯 1,047 1,111 1,178 1,248 1,314 1,374 1.18 1.18 1.15 1.04 0.88 0.54 0.50
美利坚合众国 列治文 696 757 822 888 942 987 1.66 1.66 1.53 1.18 0.93 0.36 0.36
美利坚合众国 河滨，圣伯纳迪诺 1,178 1,336 1,516 1,690 1,803 1,882 2.53 2.53 2.17 1.30 0.86 0.61 0.69
美利坚合众国 萨克拉门托 1,104 1,244 1,402 1,555 1,657 1,731 2.39 2.39 2.07 1.28 0.87 0.57 0.64
美利坚合众国 盐湖城 792 840 890 943 995 1,042 1.17 1.17 1.16 1.07 0.92 0.41 0.38
美利坚合众国 圣安东尼奥马刺 1,134 1,229 1,333 1,436 1,518 1,585 1.62 1.62 1.49 1.12 0.87 0.59 0.58
美利坚合众国 圣地亚哥 2,356 2,514 2,683 2,852 2,994 3,110 1.30 1.30 1.22 0.97 0.77 1.22 1.14
美利坚合众国 旧金山 - 奥克兰 2,961 3,095 3,236 3,385 3,534 3,666 0.89 0.89 0.90 0.86 0.74 1.54 1.35
美利坚合众国 圣荷西 1,376 1,457 1,543 1,631 1,715 1,789 1.14 1.14 1.12 1.00 0.84 0.72 0.66
美利坚合众国 西雅图 2,206 2,453 2,727 2,989 3,165 3,289 2.12 2.12 1.84 1.14 0.77 1.15 1.21
美利坚合众国 圣路易斯 1,950 2,014 2,081 2,159 2,254 2,346 0.65 0.65 0.74 0.86 0.79 1.01 0.86
美利坚合众国 坦帕 - 圣彼得堡 1,717 1,886 2,072 2,252 2,383 2,481 1.88 1.88 1.67 1.12 0.81 0.89 0.91
美利坚合众国 图森 582 649 724 798 852 893 2.18 2.18 1.93 1.31 0.96 0.30 0.33
美利坚合众国 弗吉尼亚海滩 1,286 1,341 1,397 1,460 1,531 1,598 0.83 0.83 0.88 0.95 0.85 0.67 0.59
美利坚合众国 华盛顿 3,376 3,651 3,949 4,238 4,451 4,613 1.57 1.57 1.41 0.98 0.71 1.76 1.69
大洋洲
澳大利亚 阿德莱德 1,046 1,074 1,102 1,134 1,179 1,230 0.53 0.51 0.58 0.77 0.84 7.26 6.15
澳大利亚 布里斯班 1,329 1,486 1,624 1,758 1,866 1,946 2.24 1.77 1.59 1.19 0.84 9.22 9.73
澳大利亚 墨尔本 3,117 3,257 3,433 3,626 3,796 3,933 0.88 1.05 1.10 0.91 0.71 21.63 19.66
澳大利亚 珀斯 1,160 1,273 1,373 1,474 1,560 1,627 1.87 1.51 1.42 1.13 0.85 8.05 8.14
澳大利亚 悉尼 3,632 3,839 4,078 4,331 4,540 4,701 1.11 1.21 1.20 0.95 0.70 25.20 23.50
奥地利 维也纳 2,096 2,127 2,158 2,260 2,352 2,379 0.29 0.29 0.92 0.80 0.24 41.22 42.40
新西兰 奥克兰 870 976 1,063 1,148 1,208 1,240 2.30 1.71 1.55 1.01 0.53 30.09 32.99

资料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2006

注：
1．自1997年7月1日起，中国香港成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
2．包括桑托斯。
3．包括若因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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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表 393

表C.2
TABLE C.2

首都城市人口（2005）Population of Capital Cities (2005)

非洲 (000) (000) (000)

阿尔及利亚 阿尔及尔 3,200 埃塞俄比亚 亚的斯亚贝巴 2,893 留尼汪 圣但尼 137
安哥拉 罗安达 2,766 加蓬 利伯维尔 556 卢旺达 基加利 779
贝宁 科托努 1 719 冈比亚 班珠尔 381 圣赫勒拿岛 3 詹姆斯敦 1
贝宁 波多诺伏 1 242 加纳 阿克拉 1,981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圣多美 4,193
博茨瓦纳 哈博罗内 210 几内亚 科纳克里 1,425 塞内加尔 达喀尔 1,106
布基纳法索 瓦加杜古 926 几内亚比绍 比索 367 塞舌尔 维多利亚 799
布隆迪 布琼布拉 447 肯尼亚 内罗毕 2,773 塞拉利昂 弗里敦 4,326
喀麦隆 雅温得 1,485 莱索托 马塞卢 172 索马里 摩加迪沙 400
佛得角 普拉亚 117 利比里亚 蒙罗维亚 936 南非 布隆方丹 3 3,083
中非共和国 班吉 541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的黎波里 2,098 南非 开普敦 3 1,271
乍得 恩贾梅纳 888 马达加斯加 塔那那利佛 1,585 南非 比利陀利亚 3 5,608
科摩罗 莫罗尼 44 马拉维 利隆圭 676 苏丹 喀土穆 4,518
刚果 布拉柴维尔 1,173 马里 巴马科 1,368 斯威士兰 姆巴巴内 4 73
科特迪瓦 阿比让 2 3,577 毛里塔尼亚 努瓦克肖特 637 多哥 洛美 1,337
科特迪瓦 亚穆苏克罗 2 490 毛里求斯 路易港 146 突尼斯 突尼斯市 734
刚果民主共和国 金沙萨 6,049 摩洛哥 拉巴特 1,647 乌干达 坎帕拉 1,319
吉布提 吉布提市 555 莫桑比克 马普托 1,320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多多玛 168
埃及 开罗 11,128 纳米比亚 温得和克 289 西撒哈拉 阿尤恩 185
赤道几内亚 马拉博 96 尼日尔 尼亚美 850 赞比亚 卢萨卡 1,260
厄立特里亚 阿斯马拉 551 尼日利亚 阿布贾 612 津巴布韦 哈拉雷 1,515
亚洲 (000) (000) (000)

阿富汗 喀布尔 2,994 伊拉克 巴格达 5,904 菲律宾 马尼拉 10,686
亚美尼亚 埃里温 1,103 以色列 耶路撒冷 711 卡塔尔 多哈 357
阿塞拜疆 巴库 1,856 日本 东京 35,197 韩国 首尔 9,645
巴林 麦纳麦 162 约旦 安曼 1,292 沙特阿拉伯 利雅得 2,159
孟加拉国 达卡 12,430 哈萨克斯坦 阿斯塔纳 331 新加坡 新加坡 424
不丹 廷布 85 科威特 科威特城 1,810 斯里兰卡 科伦坡 9 119
文莱达鲁萨兰国 斯里巴加湾市 64 吉尔吉斯斯坦 比什凯克 798 斯里兰卡 斯里贾亚瓦德纳普拉

科特 9
26

柬埔寨 金边 1,364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万象 702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大马士革 2,272
中国 北京 10,717 黎巴嫩 贝鲁特 1,777 塔吉克斯坦 杜尚别 549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中国香港 5 7,041 马来西亚 吉隆坡 8 1,405 泰国 曼谷 6,593
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 澳门 6 460 马尔代夫 马累 89 东帝汶 帝力 156
塞浦路斯 尼科西亚 211 蒙古 乌兰巴托 863 土耳其 安卡拉 3,573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平壤 3,351 缅甸 仰光 4,107 土库曼斯坦 阿什哈巴德 711
格鲁吉亚 第比利斯 1,047 尼泊尔 加德满都 815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阿布扎比 597
印度 德里 7 15,048 巴勒斯坦领土 拉姆安拉 63 乌兹别克斯坦 塔什干 2,181
印度尼西亚 雅加达 13,215 阿曼 马斯喀特 565 越南 河内 4,164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德黑兰 7,314 巴基斯坦 伊斯兰堡 736 也门 萨那 1,801
欧洲 (000) (000) (000)

阿尔巴尼亚 地拉那 388 直布罗陀 直布罗陀市 28 挪威 奥斯陆 802
安道尔 安道尔城 22 希腊 雅典 3,230 波兰 华沙 1,680
奥地利 维也纳 2,260 梵蒂冈 梵蒂冈城 1 葡萄牙 里斯本 2,761
白俄罗斯 明斯克 1,778 匈牙利 布达佩斯 1,693 摩尔多瓦共和国 基希纳乌 598
比利时 布鲁塞尔 1,012 冰岛 雷克雅未克 185 罗马尼亚 布加勒斯特 1,934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萨拉热窝 380 爱尔兰 都柏林 1,037 俄罗斯联邦 莫斯科 10,654
保加利亚 索非亚 1,093 马恩岛 道格拉斯 27 圣马力诺 圣马力诺 57
海峡群岛 圣赫利尔 29 意大利 罗马 3,348 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 贝尔格莱德 25
克罗地亚 萨格勒布 689 拉脱维亚 里加 729 斯洛伐克 布拉迪斯拉发 263
捷克共和国 布拉格 1,171 列支敦士登 瓦杜兹 5 斯洛文尼亚 卢布尔雅那 61
丹麦 哥本哈根 1,088 立陶宛 维尔纽斯 553 西班牙 马德里 652
爱沙尼亚 塔林 392 卢森堡 卢森堡市 77 瑞典 斯德哥尔摩 1,708
法罗群岛 托尔斯港 18 马耳他 瓦莱塔 210 瑞士 伯尔尼 357
芬兰 赫尔辛基 1,091 摩纳哥 摩纳哥城 35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

共和国
斯科普里 11 475

法国 巴黎 9,820 荷兰 阿姆斯特丹 10 1,147 乌克兰 基辅 2,672
德国 柏林 3,389 荷兰 海牙 10 729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联合王国
伦敦 8,505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000) (000) (000)

安圭拉 瓦利 1 法属圭亚那 卡宴 59 圣卢西亚 卡斯特里 13
安提瓜和巴布达 圣约翰 32 格林纳达 圣乔治 32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

斯
金斯敦 41

阿根廷 布宜诺斯艾利斯 12,550 瓜德罗普岛 皮特尔角 19 苏里南 帕拉马里博 268
阿鲁巴 奥拉涅斯塔德 30 危地马拉 危地马拉城 984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西班牙港 52
巴哈马 拿骚 233 圭亚那 乔治敦 134 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 大特克岛 4
巴巴多斯 布里奇顿 142 海地 太子港 2,129 美属维尔京群岛 夏洛特阿马利亚 52
伯利兹 贝尔莫潘 14 洪都拉斯 特古西加尔巴 927 乌拉圭 蒙得维的亚 1,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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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维亚 拉巴斯 12 1,527 牙买加 金斯敦 576 委内瑞拉 加拉加斯 2,913
玻利维亚 苏克雷 12 227 马提尼克岛 法兰西堡 91
巴西 巴西利亚 3,341 墨西哥 墨西哥城 19,411
英属维尔京群岛 罗德城 13 蒙特塞拉特岛 布莱兹 13 1
开曼群岛 佐治敦 26 蒙特塞拉特岛 普利茅斯 13 0
智利 圣地亚哥 5,683 荷属安的列斯 威廉斯塔德 125
哥伦比亚 波哥大 7,747 尼加拉瓜 马那瓜 1,165
哥斯达黎加 圣何塞 1,217 巴拿马 巴拿马城 1,216
古巴 哈瓦那 2,189 巴拉圭 亚松森 1,858
多米尼克 罗索 14 秘鲁 利马 7,186
多米尼加共和国 圣多明各 2,022 波多黎各 圣胡安 2,605
厄瓜多尔 基多 1,514 圣基茨和尼维斯 巴斯特尔 13
萨尔瓦多 圣萨尔瓦多 1,517
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斯坦利港 2
北美洲 (000) (000) (000)

百慕大 汉密尔顿 1 格陵兰 努克（戈特霍市） 15 美利坚合众国 华盛顿

加拿大 渥太华 14 1,156 圣皮埃尔岛及密克隆岛 圣皮埃尔 5
大洋洲 (000) (000) (000)

美属萨摩亚 帕果帕果 55 瑙鲁 瑙鲁 14 所罗门群岛 霍尼亚拉 1,320
澳大利亚 堪培拉 381 新喀里多尼亚 努美阿 149 托克劳 18 25
库克群岛 拉罗汤加岛 15 13 新西兰 惠灵顿 346 汤加 努库阿洛法 5
斐济 苏瓦 219 纽埃 阿洛菲 1 图瓦卢 富纳富提 36
法属玻利尼西亚 帕皮提 130 北马里亚纳群岛 塞班 17 75 瓦努阿图 维拉港 1
关岛 阿加尼亚 144 帕劳 科罗尔 14 瓦利斯和富图纳群岛 马塔乌图

基里巴斯共和国 塔拉瓦 16 47 巴布亚新几内亚 莫尔兹比港 289
马绍尔群岛 马朱罗 27 皮特凯恩 亚当斯敦 0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帕里基尔 7 萨摩亚 阿皮亚 4

资料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2006
注：
表格提供包含在世界城市化前景内的国家首都城市及首都地区的人口数据。
1．波多诺伏是宪法规定的首都，科托努是政府所在地。
2．亚穆苏克罗是首都，阿比让是政府所在地。
3．比勒陀利亚是行政首都，开普敦是立法首都，布隆方丹是司法首都。
4．姆巴巴内是行政首都，洛班巴是立法首都。
5．自1997年7月1日起，中国香港成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SAR）。
6．自1999年12月20日起，澳门成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SAR）。
7．首都是新德里，包括在德里大都市区内。据估计新德里的人口在2001年为294,783人。
8．吉隆坡是金融首都，布城是行政首都。
9．科伦坡是商业首都，斯里贾亚瓦德纳普拉科特是行政和立法首都。
10．阿姆斯特丹是首都，海牙是政府所在地。
11．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
12．拉巴斯是首都及政府所在地；苏克雷是法定首都及司法部所在地。
13．由于火山活动，普利茅斯于1997年被废弃。政府处所已经安置在布莱兹。
14．首都是渥太华。
15．首都是阿瓦鲁阿，位于拉罗汤加岛；人口估计值指的是拉罗汤加岛的人口。阿瓦鲁阿的人口估计值尚未提供。
16．首都是拜里基，位于塔拉瓦岛上；人口估计值指的是南塔拉瓦岛的人口。拜里基的人口估计值尚未提供。
17．首都是加拉班，位于塞班岛上；人口估计值指的是塞班岛的人口。据估计，加拉班的人口在2000年是3588人。政府机关位于国会山。
18．托克劳没有首都。每个珊瑚环礁岛（阿塔富、法考福、努库诺努）有其自己的行政中心。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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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3
TABLE C.3

所选城市的家庭生活条件 Household Living Conditions in Selected Cities

住宅单元内每个房间的人数 根据住宅单元的家庭规模分布
总数*

1 2 3 4 5 6 7 8+ 平均值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非洲
埃及 1 亚历山大 1996 3.5 2.0 1.4 1.1 0.9 … … … 1.3 5.7 12.4 38.5 31.4 12.0 … … … 3,321,844
埃及 1 开罗 1996 3.5 2.0 1.4 1.0 0.8 … … … 1.2 7.0 11.5 37.3 33.4 10.8 … … … 6,735,172
埃及 1 吉萨 1996 3.6 2.1 1.4 1.0 0.8 … … … 1.2 4.7 9.0 39.5 37.1 9.7 … … … 2,203,688
埃及 1 舒卜拉海迈 1996 3.7 2.2 1.5 1.1 1.0 … … … 1.4 5.6 10.1 44.8 35.0 4.5 … … … 869,853
亚洲
阿塞拜疆 巴库 1998 2.1 1.6 1.5 1.5 … … … … 1.6 9.5 36.5 41.2 12.8 … … … … 1,721,372
阿塞拜疆 Giandja 1998 3.0 2.1 1.9 1.8 … … … … 2.1 18.9 35.4 30.5 15.2 … … … … 279,043
阿塞拜疆 2 Mingecheviz 1998 2.1 1.7 1.6 1.9 … … … … 1.7 6.5 30.2 37.2 26.1 … … … … 86,294
阿塞拜疆 苏姆盖特 1998 2.7 2.1 1.7 1.6 … … … … 2.0 15.1 39.1 40.8 5.0 … … … … 320,731
塞浦路斯 3 拉纳卡 1992 1.3 0.7 0.6 0.7 0.7 0.6 0.6 0.5 0.6 0.2 1.6 3.2 17.1 30.8 31.5 10.4 4.9 59,832
塞浦路斯 3 利马索尔 1992 1.3 0.8 0.7 0.7 0.7 0.6 0.5 0.5 0.6 0.2 1.4 5.2 14.5 29.9 36.6 7.9 4.2 135,469
塞浦路斯 3 尼科西亚 1992 1.2 0.7 0.6 0.6 0.6 0.6 0.5 0.5 0.6 0.1 1.2 3.1 11.9 25.9 34.5 16.3 6.9 175,310
塞浦路斯 3 帕托 1992 1.3 0.8 0.7 0.7 0.7 0.6 0.5 0.5 0.7 0.4 2.4 5.5 14.2 26.6 35.0 11.1 4.7 32,251
巴基斯坦 4 伊斯兰堡 1998 4.4 3.0 2.1 1.7 1.3 1.2 … … 2.0 11.7 28.6 25.4 13.9 7.5 12.7 … … 524,359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3 阿勒颇 1994 4.6 3.0 2.2 1.7 1.4 1.2 1.1 1.4 2.1 5.5 25.1 32.7 20.5 9.2 4.2 1.3 1.3 2,959,053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3 大马士革 1994 4.0 2.5 1.9 1.5 1.3 1.2 1.2 1.6 1.7 3.8 16.4 27.2 24.2 14.5 6.8 2.4 3.9 1,384,017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3 霍姆斯 1994 4.4 2.9 2.2 1.8 1.5 1.4 1.4 1.5 2.0 3.3 18.7 29.5 26.1 13.1 5.1 1.5 2.3 1,205,785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3 拉塔基亚 1994 3.9 2.5 1.9 1.5 1.3 1.2 1.1 1.0 1.7 4.9 18.4 31.4 26.4 11.7 4.0 1.2 1.7 741,372
土耳其 3 阿达纳 1994 3.5 2.2 1.5 1.1 1.0 0.8 … 0.8 1.4 1.4 12.3 54.0 28.4 3.2 0.2 … 0.2 1,018,248
土耳其 3 安卡拉 1994 5.5 1.8 1.4 1.1 0.9 0.8 … 0.6 1.2 0.4 7.2 35.2 53.0 2.2 0.2 … 1.8 2,669,550
土耳其 3 伊斯坦布尔 1994 4.0 2.0 1.3 1.1 1.0 1.1 … 0.5 1.2 0.6 9.1 45.7 37.1 4.3 1.9 … 1.0 7,362,804
土耳其 3 伊兹密尔 1994 3.6 1.9 1.3 0.9 0.8 0.8 … 1.0 1.1 0.7 11.2 41.6 39.7 2.2 0.7 … 1.3 1,902,831
欧洲
芬兰 5 埃斯波 1998 1.2 0.8 0.9 0.8 0.7 0.6 0.5 … 0.8 5.3 19.2 28.4 26.8 13.5 4.1 1.8 … 201,335
芬兰 5 赫尔辛基 1998 1.2 0.8 0.8 0.7 0.6 0.5 0.4 … 0.8 14.5 30.2 27.6 17.9 6.7 1.8 0.7 … 523,443
芬兰 5 坦佩雷 1998 1.2 0.8 0.8 0.7 0.6 0.6 0.5 … 0.8 10.9 29.5 27.9 20.2 7.6 2.2 0.8 … 185,796
芬兰 5 图尔库 1998 1.2 0.8 0.7 0.7 0.6 0.5 0.4 … 0.8 12.3 29.4 25.8 18.3 6.5 1.9 0.9 … 165,042
荷兰 阿姆斯特丹 1998 1.0 0.6 0.5 0.6 0.6 0.5 0.3 0.4 0.6 4.0 16.2 35.0 29.7 9.3 3.6 1.2 0.9 706,100
荷兰 鹿特丹 1998 1.1 0.6 0.5 0.6 0.6 0.6 0.5 0.3 0.6 1.8 9.4 31.7 32.9 16.7 4.5 1.8 1.3 555,600
荷兰 海牙 1998 1.0 0.6 0.6 0.6 0.6 0.5 0.4 0.4 0.6 1.9 10.7 26.5 33.8 15.1 5.8 2.6 3.5 437,200
荷兰 乌得勒支 1998 1.1 0.6 0.5 0.6 0.5 0.4 0.3 0.3 0.5 6.1 9.0 22.6 33.7 19.8 5.6 2.0 1.1 218,700
波兰 6 克拉科夫 1995 … 1.1 1.0 0.9 0.8 … … … 0.9 … 18.1 32.6 36.2 13.1 … … … 719,520
波兰 6 罗兹 1995 … 1.0 0.8 0.8 0.8 … … … 0.8 … 24.9 42.6 24.2 8.3 … … … 811,652
波兰 6 华沙 1995 … 1.0 0.9 0.8 0.8 … … … 0.9 … 19.1 33.7 35.5 11.7 … … … 1,635,557
波兰 6 弗罗茨瓦夫 1995 … 1.1 0.9 0.8 0.8 … … … 0.9 … 16.4 28.7 31.4 23.5 … … … 618,469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2 伦敦 1996 1.1 0.6 0.5 0.5 0.5 0.5 0.5 0.4 0.5 0.6 2.5 9.5 20.1 26.3 20.6 9.3 11.0 7,050,000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巴西 2 贝洛奥里藏特 1998 2.3 1.5 1.1 0.9 0.8 0.7 0.6 0.5 0.7 0.6 2.6 7.2 14.0 19.2 17.2 14.3 24.9 3,978,856
巴西 2 巴西利亚 1998 2.2 1.5 1.1 0.8 0.8 0.7 0.6 0.5 0.7 1.4 4.5 6.7 12.4 20.5 17.8 12.5 24.3 1,927,737
巴西 2 里约热内卢 1998 2.3 1.2 1.0 0.7 0.7 0.6 0.5 0.4 0.6 0.7 2.0 6.7 18.5 36.2 17.5 7.9 10.4 10,382,082
巴西 2 圣保罗 1998 2.8 1.6 1.1 0.9 0.8 0.6 0.6 0.5 0.7 0.6 4.3 14.5 18.9 24.4 14.3 7.8 15.1 17,119,420
哥伦比亚 7 巴兰基亚 1993 3.6 2.2 1.6 1.3 1.1 1.0 … … 1.3 7.6 14.7 18.8 22.0 18.0 19.0 … … 988,657
哥伦比亚 7 波哥大 1993 3.0 1.9 1.3 1.0 0.9 0.8 … … 1.2 13.6 20.8 17.2 20.2 12.8 15.3 … … 4,934,591
哥伦比亚 7 卡利 1993 3.0 1.9 1.4 1.1 0.9 0.8 … … 1.2 11.3 15.4 16.7 21.3 17.3 17.9 … … 1,666,378
哥伦比亚 7 麦德林 1993 3.2 1.9 1.3 1.0 0.9 0.8 … … 1.1 6.9 13.1 16.7 20.2 18.4 24.7 … … 1,621,489
尼加拉瓜 希诺特佩 1995 4.8 2.6 2.0 1.5 1.3 1.1 0.8 0.9 1.8 10.3 28.2 26.1 16.6 9.4 5.1 2.3 2.0 25,034
尼加拉瓜 莱昂 1995 5.0 2.7 2.0 1.6 1.4 1.1 1.1 0.9 2.3 26.1 30.1 22.4 12.0 5.2 2.4 0.9 1.0 123,687
尼加拉瓜 马那瓜 1995 4.6 2.6 1.9 1.5 1.3 1.1 1.0 0.9 2.2 25.5 28.2 23.2 13.4 5.8 2.4 0.8 0.6 862,240
尼加拉瓜 马塔加尔帕 1995 4.8 2.6 1.9 1.6 1.3 1.1 1.0 0.9 2.0 17.6 28.8 25.2 15.6 6.7 3.1 1.6 1.4 59,349
圣卢西亚 8 卡斯特里 1999 … … … … … … … … … 6.9 23.7 25.0 22.3 13.0 5.5 3.7 … 13,179
圣卢西亚 8 哥路士洲 1999 … … … … … … … … … 4.5 22.0 24.7 24.4 14.4 5.6 4.5 … 3,656
圣卢西亚 8 苏弗里耶尔 1999 … … … … … … … … … 6.6 20.5 20.2 24.7 19.0 6.1 2.9 … 1,905
圣卢西亚 8 维约堡港口 1999 … … … … … … … … … 7.2 21.1 26.6 24.6 12.1 5.0 3.4 … 3,097
乌拉圭 蒙得维的亚 1996 2.7 1.4 1.0 0.9 0.8 0.7 0.6 0.7 1.0 7.3 17.6 32.7 23.0 10.7 4.5 1.9 2.2 1,282,277
乌拉圭 派桑杜 1996 3.1 1.6 1.2 0.9 0.8 0.7 0.6 0.6 1.1 9.3 15.6 30.1 24.7 12.8 4.5 1.6 1.4 73,737
乌拉圭 里维拉 1996 2.8 1.5 1.1 0.9 0.8 0.7 0.6 0.5 1.0 7.7 15.7 30.9 25.7 12.0 4.8 1.8 1.4 62,391
乌拉圭 萨尔托 1996 3.5 1.9 1.2 1.0 0.9 0.7 0.6 0.6 1.2 8.0 14.2 30.9 27.6 11.8 4.1 1.9 1.5 92,030
北美洲
加拿大 卡尔加里 1996 1.2 0.7 0.5 0.5 0.5 0.4 0.4 0.4 0.4 0.4 1.2 4.2 8.2 13.7 14.8 15.1 42.5 813,925
加拿大 蒙特利尔 1996 1.1 0.6 0.5 0.5 0.5 0.5 0.4 0.4 0.5 0.6 1.5 5.3 14.6 22.6 18.6 13.5 23.3 3,272,810
加拿大 渥太华 1996 1.2 0.7 0.5 0.5 0.5 0.5 0.4 0.4 0.4 0.5 1.4 5.3 9.6 13.8 16.8 16.9 35.7 994,110
加拿大 多伦多 1996 1.3 0.9 0.6 0.6 0.5 0.5 0.5 0.5 0.5 1.0 2.7 7.7 11.2 13.1 14.8 13.9 35.6 4,218,470

资料来源：联合国统计处，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2006
注：
* “总数”的数据指的是住宅单元内的居民人数。
1．5间房间类别的数据指的是拥有5个及以上房间的住宅单元。
2．数据报告；总数不同于各类别的总和。
3．总数不同于各类别的总和，并且不同之处指的是没有被说明的类别。
4． 被占用的住宅单元的总数和占有者的总数的数据是临时的，并且以人口普查数据的先期示例表格为基础进行估计。6间房间类别的数据指的是拥有6个及以上房间的

住宅单元。
5．数据报告；总数不同于各类别的总和。7间房间类别的数据指的是拥有7个及以上房间的住宅单元。
6．2间房间类别的数据也包括拥有1个房间的住宅单元。5间房间类别的数据指的是拥有5个及以上房间的住宅单元。
7．6间房间类别的数据指的是拥有6个及以上房间的住宅单元。
8．估算数据。7间房间类别的数据指的是拥有7个及以上房间的住宅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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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4
TABLE C.4

所选城市的住房指标（1998）Housing Indicators in Selected Cities (1998)

住房权 房价
收入比*
(比率)

租金
收入比**
(比率)

供水***
(%)

住房设施****
(%)

法律规定+ 女性的障碍++

x=无                    o=有一些
+=非常多

A B A B C A B C D

非洲
阿尔及利亚 阿尔及尔 Yes Yes x x x … … … … … … …
贝宁 科托努 Yes No o o x … … 70.0 45.0 13.0 50.0 18.6
贝宁 帕拉库 Yes No o o x 2.9 36.3 90.0 20.0 3.4 45.3 …
贝宁 波多诺伏 Yes No o o x 2.9 … 85.0 35.0 … 60.0 6.4
博茨瓦纳 哈博罗内 No No o o o … … 100.0 … … … …
布基纳法索 博博迪乌拉索 Yes Yes … … … … … 72.0 24.0 … 29.3 5.7
布基纳法索 库杜古 Yes Yes … … … … … 79.0 30.0 … 25.8 7.4
布基纳法索 瓦加杜古 Yes Yes … … … … … 77.0 30.0 … 47.1 10.7
布隆迪 布琼布拉 Yes Yes o + o 7.5 … 95.0 25.8 61.7 56.7 18.9
喀麦隆 杜阿拉 Yes Yes o + o 13.4 … 84.4 34.2 1.2 94.9 9.4
喀麦隆 雅温得 Yes Yes o + o … … 84.4 34.2 1.2 94.9 9.4
中非共和国 班吉 Yes No o o + … … 30.0 30.6 … 17.8 11.1
乍得 恩贾梅纳 Yes Yes o x + … 21.0 22.0 42.0 … 13.3 6.0
刚果 布拉柴维尔 Yes No + + o … … 96.6 55.5 0.1 52.3 18.4
刚果 黑角 Yes No o o + … … 74.3 66.5 3.1 43.6 12.0
科特迪瓦 阿比让 Yes Yes x x o 18.0 9.9 92.1 26.3 14.6 40.7 5.0
科特迪瓦 亚穆苏克罗 Yes Yes + + x … … 79.0 7.9 5.7 10.5 6.6
刚果民主共和国 金沙萨 Yes Yes x o o … … 72.3 72.3 … 66.2 1.2
埃及 伊斯梅利亚 Yes Yes x x x 5.4 21.0 99.6 99.6 95.5 99.8 80.0
埃及 坦塔 Yes Yes x x x 23.1 25.3 … … … … …
埃塞俄比亚 亚的斯亚贝巴 Yes Yes x x x … … … 32.3 0.0 49.4 15.7
加蓬 利伯维尔 Yes Yes o o o … … 60.0 55.0 … 95.0 45.0
加蓬 让蒂尔港 Yes No + + + … … … 48.0 … … …
冈比亚 班珠尔 Yes No x x x 11.4 12.4 79.0 22.5 12.4 24.0 …
加纳 阿克拉 Yes No x x x 14.0 21.1 … … … … …
加纳 库马西 Yes No x x x 11.6 20.8 65.0 65.0 … 95.0 51.0
几内亚 科纳克里 Yes Yes x o x … … 79.5 29.7 32.3 53.8 5.6
肯尼亚 基苏木 Yes Yes o o x 8.5 … 93.3 38.0 31.0 49.0 …
肯尼亚 蒙巴萨 Yes Yes o o x … … 100.0 … … … …
肯尼亚 内罗毕 Yes Yes o o x … … … … … … …
莱索托 马塞卢 Yes No + x o … … 70.0 41.0 10.0 13.0 10.0
利比里亚 蒙罗维亚 Yes Yes x x x 28.0 … 46.0 .. .. .. ..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的黎波里 Yes Yes x x x 0.8 … 97.0 97.0 89.9 99.0 6.3
马达加斯加 塔那那利佛 Yes Yes x x x 13.9 30.0 89.0 38.5 27.5 73.0 14.5
马里 巴马科 Yes Yes x o … … 60.0 65.0 12.0 50.0 10.0
毛里塔尼亚 努瓦克肖特 Yes Yes o o x … … 82.3 38.4 1.5 61.2 3.0
摩洛哥 卡萨布兰卡 Yes No x x x 5.4 … 16.0 … … … …
摩洛哥 拉巴特 Yes Yes o o o … … 95.0 83.0 93.0 91.0 …
莫桑比克 马普托 Yes Yes o o o … … 95.9 92.8 97.2 52.0 …
纳米比亚 温得和克 Yes Yes + x x 20.0 … 49.6 21.8 25.6 37.8 13.6
尼日尔 马拉迪 Yes Yes o o x … … 97.0 97.0 90.0 … …
尼日尔 尼亚美 Yes Yes o x + … … … 14.6 … 14.1 …
尼日利亚 伊巴丹 Yes Yes o x + … … … 33.2 … 51.0 3.7
尼日利亚 拉各斯 … … x x x … … 25.7 25.7 12.1 41.4 …
卢旺达 基加利 … … x x x … … 25.7 … … 41.4 …
塞内加尔 比尼奥纳 Yes Yes x + x 11.4 … 79.0 36.0 20.0 57.0 6.0
塞内加尔 达喀尔 Yes No o x o 2.5 5.8 38.9 17.6 .. 25.3 8.0
塞内加尔 捷斯 Yes Yes x x x 3.5 14.6 91.4 77.0 43.1 89.3 40.8
塞拉利昂 弗里敦 Yes No o x o 2.9 17.3 64.1 57.2 1.2 74.2 12.8
南非 德班 Yes Yes … … … … … … … … … …
南非 东兰德 Yes Yes o o … … … 20.0 40.0 43.0 38.0 …
南非 伊丽莎白港 Yes Yes … … … 10.6 … 100.0 74.0 73.0 … …
多哥 洛美 Yes Yes x x x … 8.3 80.0 … 70.0 51.0 18.0
多哥 索科德 Yes Yes x x x 1.4 7.1 70.0 6.0 45.0 31.0 10.0
突尼斯 突尼斯 Yes Yes x x x 5.0 20.3 97.4 75.2 47.2 94.6 26.8
乌干达 恩德培 Yes Yes o + o 10.4 … 56.0 48.0 13.0 42.0 …
乌干达 金贾 Yes Yes o + o 15.4 6.0 78.0 65.0 43.0 55.0 5.0
津巴布韦 布拉瓦约 Yes Yes x x x … … 100.0 100.0 100.0 98.0 …
津巴布韦 切古图 Yes No x x x 3.4 … … 100.0 68.0 9.0 3.0
津巴布韦 圭洛 Yes No x o x … … 100.0 100.0 100.0 90.0 60.9
津巴布韦 哈拉雷 Yes Yes o o x … … 100.0 100.0 100.0 88.0 42.0
津巴布韦 穆塔雷 Yes No x x x … … 100.0 88.0 88.0 74.0 4.0
亚洲
亚美尼亚 埃里温 No No … … … 4.0 6.6 97.9 97.9 98.0 100.0 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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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权 房价
收入比*
(比率)

租金
收入比**
(比率)

供水***
(%)

住房设施****
(%)

法律规定+ 女性的障碍++

x=无                    o=有一些
+=非常多

A B A B C A B C D

孟加拉国 吉大港 Yes Yes x x x 8.1 9.2 100.0 44.0 … 95.0 …
孟加拉国 达卡 Yes Yes x x x 16.7 … 99.1 60.0 22.0 90.0 7.0
孟加拉国 锡尔赫特 Yes Yes x x x 6.0 … 100.0 28.8 … 93.0 39.6
孟加拉国 坦盖尔 Yes Yes x x x 13.9 4.6 100.0 11.6 … 90.0 11.5
柬埔寨 金边 Yes No o o o 8.9 … 85.4 44.7 74.9 75.5 40.0
格鲁吉亚 第比利斯 … … x x x 9.4 … 91.9 … 98.0 100.0 57.9
印度 艾瓦 Yes Yes … … … … … … … … … …
印度 班加罗尔 Yes Yes x x x 13.8 … 82.9 22.5 20.8 98.3 44.5
印度 钦奈 Yes Yes x x x 7.7 14.6 94.0 51.3 55.5 … 60.4
印度 德里 Yes Yes + + + … … 78.6 58.5 55.0 82.2 0.0
印度 迈索尔 Yes Yes x x x 4.7 26.1 92.5 44.4 68.0 82.8 33.6
印度尼西亚 万隆 Yes Yes x x x 7.6 … 90.0 … 55.0 99.0 …
印度尼西亚 雅加达 Yes Yes x x x 14.6 … 91.4 50.3 64.8 99.0 …
印度尼西亚 三宝垄 Yes Yes x x x … … 89.7 34.0 … 85.2 …
印度尼西亚 泗水 Yes Yes x x x 3.4 19.0 94.3 40.9 55.8 89.2 70.8
伊拉克 巴格达 No No x x x … … … … … … …
日本 东京 Yes Yes x x x 5.6 2.5 100.0 100.0 100.0 100.0 99.2
约旦 安曼 Yes Yes x x x 6.1 16.7 98.0 97.7 81.3 98.5 62.0
哈萨克斯坦 阿斯塔纳 Yes No x x x 8.6 9.9 94.3 84.1 83.9 100.0 58.3
科威特 科威特 Yes Yes x x x 6.5 27.8 100.0 100.0 98.0 100.0 98.0
吉尔吉斯斯坦 比什凯克 Yes Yes x x x … … 75.0 29.7 23.3 99.9 19.8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万象 Yes Yes x x x 23.2 10.0 95.0 87.0 … 100.0 86.8
黎巴嫩 SinEl Fil Yes Yes x x x 8.3 28.6 80.0 80.0 30.0 98.0 80.0
马来西亚 槟城 Yes Yes x x x 7.2 4.9 99.9 99.1 … 100.0 98.0
蒙古 乌兰巴托 Yes Yes x x x 7.8 … 90.3 60.0 60.0 100.0 90.0
缅甸 仰光 No No x x x 8.3 15.4 95.0 77.8 81.2 85.0 17.3
尼泊尔 布特瓦尔 Yes No x x x 10.3 … 80.0 33.7 … 80.0 10.0
尼泊尔 博卡拉 Yes No x x x 21.6 34.0 80.0 41.4 … 75.0 11.3
巴勒斯坦领土 加沙 Yes Yes + + o 5.4 … … 85.4 37.9 99.0 37.7
阿曼 马斯喀特 Yes Yes x x x … … 80.0 80.0 90.0 89.0 53.0
巴基斯坦 卡拉奇 No No + + + 13.7 … 89.5 82.4 85.0 98.4 …
巴基斯坦 拉合尔 No No + + + 7.1 23.3 100.0 96.4 78.0 97.1 70.0
菲律宾 宿雾 Yes Yes x x x 13.3 … 98.2 41.4 92.3 80.0 25.0
卡塔尔 多哈 No No x x x … … … … … … …
韩国 河南 Yes Yes o o o 3.7 13.9 81.1 81.1 67.9 100.0 100.0
韩国 釜山 Yes Yes o o o 4.0 … 99.9 97.9 69.4 100.0 100.0
韩国 首尔 Yes Yes o o o 5.7 … 99.9 99.9 98.6 100.0 …
新加坡 新加坡 Yes No x x x 3.1 2.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斯里兰卡 科伦坡 Yes Yes o x x … … … 22.9 76.0 96.0 26.0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大马士革 Yes Yes x x x 10.3 … 98.4 98.4 71.0 95.0 9.9
泰国 曼谷 Yes No x x x 8.8 22.2 … 99.0 100.0 99.8 59.7
泰国 清迈 Yes No o o o 6.8 25.0 99.0 95.0 60.0 100.0 75.0
土耳其 安卡拉 Yes Yes x x x 4.5 24.0 97.0 97.0 98.5 100.0 …
越南 河内 Yes Yes x x x … … 100.0 70.0 50.0 100.0 60.0
越南 胡志明 Yes Yes x x x … … 90.0 59.0 30.0 99.7 21.2
也门 萨那 Yes Yes x x x … … 30.4 30.4 9.4 96.0 …
欧洲
阿尔巴尼亚 地拉那 Yes Yes x x x … … 62.6 62.6 … 99.5 12.6
白俄罗斯 明斯克 Yes Yes x x x … … … 99.3 98.4 100.0 87.2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萨拉热窝 No No x x x … … 95.0 95.0 90.0 100.0 …
保加利亚 布尔加斯 Yes Yes x x x 5.1 3.9 100.0 100.0 93.0 100.0 144.4
保加利亚 索菲亚 Yes Yes x x x 13.2 … 100.0 95.4 90.5 100.0 89.0
保加利亚 特罗扬 Yes Yes x x x 3.7 2.0 100.0 99.0 82.0 100.0 44.8
保加利亚 大特尔诺沃 Yes Yes x x x 5.4 3.3 100.0 98.4 97.6 100.0 96.0
克罗地亚 萨格勒布 Yes Yes o o o 7.8 … 98.0 97.5 96.9 99.7 94.0
捷克共和国 布尔诺 Yes Yes x x x … … 99.5 99.5 95.6 100.0 68.5
捷克共和国 布拉格 Yes Yes x x x … … 100.0 98.9 99.7 100.0 99.5
爱沙尼亚 Riik Yes Yes x x x … … 91.6 91.6 90.2 98.0 55.0
爱沙尼亚 塔林 Yes Yes x x x 6.4 7.0 98.0 98.1 98.1 100.0 85.5
德国 柏林 … … … … … … … 100.0 99.9 … … …
德国 科隆 … … … … … 4.3 … 100.0 100.0 … … …
德国 杜伊斯堡 … … … … … 3.2 … 100.0 100.0 … … …
德国 爱尔福特 … … … … … 2.6 … 100.0 100.0 … … …
德国 弗赖堡 … … … … … … … 100.0 100.0 … … …
德国 莱比锡 … … … … … 3.2 … 100.0 100.0 … … …
德国 威斯巴登 … … … … … … … 100.0 100.0 … … …
匈牙利 布达佩斯 Yes No x x x 3.6 11.8 100.0 98.3 90.7 100.0 84.0
意大利 阿韦尔萨 … … x x x 3.5 … 100.0 … … … …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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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权 房价
收入比*
(比率)

租金
收入比**
(比率)

供水***
(%)

住房设施****
(%)

法律规定+ 女性的障碍++

x=无                    o=有一些
+=非常多

A B A B C A B C D

拉脱维亚 里加 No No x x x 4.7 0.9 99.9 95.0 93.0 99.9 90.0
立陶宛 维尔纽斯 No Yes o x x 20.0 … 89.4 89.4 89.1 100.0 77.0
荷兰 阿姆斯特丹 … … … … … 7.8 17.5 100.0 100.0 100.0 100.0 …
荷兰 埃因霍温 … … x x x 5.6 16.5 100.0 100.0 100.0 100.0 …
荷兰 梅珀尔 … … x x x 4.5 15.9 100.0 100.0 100.0 100.0 …
波兰 比得哥什 Yes Yes x x x 4.3 18.8 94.9 94.6 87.1 100.0 84.9
波兰 格但斯克 Yes Yes x x x 4.4 7.4 100.0 98.7 94.0 99.6 56.2
波兰 卡托维兹 Yes Yes x x x 1.7 5.2 100.0 99.1 94.4 100.0 75.2
波兰 波兹南 Yes Yes x x x 5.8 18.4 100.0 94.9 96.4 99.9 85.5
摩尔多瓦共和国 基希讷乌 Yes Yes o o + … … 100.0 100.0 95.0 100.0 83.0
俄罗斯联邦 阿斯特拉罕 Yes Yes x x x 5.0 13.8 100.0 81.0 79.0 100.0 51.0
俄罗斯联邦 别尔哥罗德 Yes Yes x x x 4.0 6.4 100.0 90.0 89.0 100.0 51.0
俄罗斯联邦 科斯特罗马 Yes Yes x x x 6.9 12.4 100.0 88.0 84.0 100.0 46.3
俄罗斯联邦 莫斯科 Yes Yes x x x 5.1 5.2 100.0 99.8 99.8 100.0 100.0
俄罗斯联邦 下诺夫哥罗德 Yes Yes x x x 6.9 7.8 100.0 98.4 98.0 100.0 63.7
俄罗斯联邦 Novomoscowsk Yes Yes x x x 4.2 7.1 100.0 99.0 93.0 100.0 62.0
俄罗斯联邦 鄂木斯克 Yes Yes x x x 3.9 12.8 100.0 87.0 87.0 100.0 41.0
俄罗斯联邦 普希金 Yes Yes x x x 9.6 7.2 100.0 99.0 99.0 100.0 89.0
俄罗斯联邦 苏尔古特 Yes Yes x x x 4.5 8.8 100.0 98.4 98.4 100.0 50.1
俄罗斯联邦 大诺夫哥罗德 Yes Yes x x x 3.4 11.1 100.0 97.0 96.7 100.0 51.1
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 贝尔格莱德 Yes Yes x x .. 13.5 … 99.0 95.0 86.0 99.6 86.0
斯洛文尼亚 卢布尔雅那 Yes Yes x x x 7.8 17.3 100.0 100.0 100.0 100.0 97.0
西班牙 马德里 Yes Yes x x x … … 100.0 … … … …
西班牙 潘普洛纳 Yes Yes x x x … … 100.0 100.0 … 100.0 …
瑞典 阿迈勒 Yes Yes x x x 2.9 … 100.0 100.0 100.0 100.0 …
瑞典 斯德哥尔摩 Yes Yes x x x 6.0 … 100.0 100.0 100.0 100.0 …
瑞典 于默奥 Yes Yes x x x 5.3 … 100.0 100.0 100.0 100.0 …
瑞士 巴塞尔 Yes Yes o x x 12.3 19.4 100.0 100.0 100.0 100.0 99.0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联合王国

贝尔法斯特 … Yes o x x 3.6 6.9 100.0 100.0 100.0 100.0 …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联合王国

伯明翰 … Yes x x x 3.4 12.5 100.0 100.0 100.0 100.0 …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联合王国

卡迪夫 … Yes o x x 3.2 13.2 100.0 100.0 100.0 100.0 …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联合王国

爱丁堡 … Yes o x x 3.5 11.7 100.0 100.0 100.0 100.0 …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联合王国

伦敦 … Yes o x x 4.7 15.6 100.0 100.0 100.0 100.0 …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联合王国

曼彻斯特 … Yes o x x 3.0 12.3 100.0 100.0 100.0 100.0 …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阿根廷 布宜诺斯艾利斯 Yes No … … … 5.1 … 100.0 100.0 98.1 100.0 70.4
阿根廷 里瓦达维亚海军准将城 Yes No x x x … … 99.0 98.0 93.0 99.9 …
阿根廷 科尔多瓦 Yes No x x x 6.8 5.4 100.0 98.7 40.1 99.3 80.0
阿根廷 罗萨里奥 Yes No x x x 5.7 … … 97.8 66.8 92.9 75.7
巴巴多斯 布里奇敦 Yes Yes x x x 4.4 … 100.0 98.0 4.5 99.0 78.0
伯利兹 伯利兹城 Yes No o x o … … … … … … …
玻利维亚 圣克鲁斯塞拉利昂 Yes Yes x x x … … 47.4 52.6 33.3 97.7 59.1
巴西 贝伦 Yes Yes x x x … … … … … … …
巴西 塞阿拉州 Yes Yes x x x 4.5 9.6 85.0 88.0 … 90.0 33.0
巴西 马兰瓜佩 Yes Yes x x x … … 90.0 73.0 … … …
巴西 阿雷格里港 Yes Yes x x x … … 99.0 99.0 87.0 100.0 …
巴西 累西腓 Yes Yes x x x 12.5 25.9 97.1 89.3 41.0 99.8 29.1
巴西 里约热内卢 Yes Yes x x x … … … 87.7 79.8 10.0 …
巴西 圣保罗 Yes Yes x x x … 24.3 98.0 98.0 95.0 99.9 78.9
智利 大康塞普西翁 Yes No x x x … … 100.0 99.7 90.7 95.0 69.1
智利 智利圣地亚哥 Yes No x x x … … 100.0 100.0 99.2 99.2 72.8
智利 托梅 Yes No x x x … … 78.4 91.7 51.9 98.0 57.6
智利 瓦尔帕莱索 Yes No x x o … … 98.0 98.0 91.8 97.0 62.5
智利 比尼亚德尔马 Yes No x x x … … 97.1 97.1 97.0 98.0 64.9
哥伦比亚 亚美尼亚 Yes Yes o x x 5.0 … 100.0 90.0 50.0 98.7 97.1
哥伦比亚 马里尼亚 Yes Yes x x x 8.5 … 100.0 97.7 92.8 100.0 65.0
哥伦比亚 麦德林 Yes Yes x x x … … 99.9 99.9 98.5 99.5 86.9
古巴 开曼群岛 Yes Yes x x x … … 89.0 83.0 3.0 93.0 32.0
古巴 卡马圭 Yes Yes x x x … … 72.0 72.0 47.0 97.0 …
古巴 西恩富戈斯 Yes Yes x x x 4.0 … 100.0 100.0 73.0 100.0 8.7
古巴 哈瓦那 Yes Yes x x x 8.5 … 100.0 100.0 85.0 100.0 14.0
古巴 比那尔德里奥 Yes Yes x x x … … … 97.0 48.0 99.6 …
古巴 圣克拉拉 Yes Yes x x x … … 95.0 95.0 42.0 99.7 43.2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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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权 房价
收入比*
(比率)

租金
收入比**
(比率)

供水***
(%)

住房设施****
(%)

法律规定+ 女性的障碍++

x=无                    o=有一些
+=非常多

A B A B C A B C D

多米尼加共和国 圣地亚哥 Yes Yes x x x … … 80.0 75.0 80.0 … 71.0
厄瓜多尔 安巴托 Yes Yes x x x … … 85.0 89.5 80.5 90.6 86.8
厄瓜多尔 昆卡 Yes Yes o o o 4.6 … 98.0 96.8 92.2 97.0 48.0
厄瓜多尔 瓜亚基尔 Yes Yes x x o 3.4 16.1 77.0 70.0 42.0 99.0 44.0
厄瓜多尔 曼塔 Yes Yes o o o … 28.0 70.0 70.0 52.0 98.0 40.0
厄瓜多尔 普约 Yes Yes x x x 2.1 15.8 89.4 80.0 30.0 90.0 60.0
厄瓜多尔 基多 Yes Yes x x x 2.4 13.3 89.4 85.0 70.0 96.2 55.3
厄瓜多尔 特纳 Yes Yes x x o 1.6 … 80.0 80.0 60.0 … …
萨尔瓦多 圣萨尔瓦多 No No + + + 3.5 37.0 81.5 81.5 79.7 97.7 70.1
危地马拉 克萨尔特南 Yes Yes o x o 4.3 … 90.0 60.0 55.0 80.0 40.0
牙买加 金士顿 No No … … … … … … 96.6 … 88.1 …
牙买加 蒙特哥贝 No No … … … … … 78.0 78.0 … 86.0 …
墨西哥 华雷斯城 Yes Yes x x x 1.4 … 92.0 89.2 77.0 96.0 45.0
尼加拉瓜 莱昂 … … … … … … … … 78.2 … 83.8 20.6
巴拿马 科隆 Yes Yes x x o 14.2 24.5 100.0 … … … …
巴拉圭 亚松森 Yes No o x x 10.7 … … 46.2 8.2 86.4 17.0
秘鲁 卡哈马卡 Yes No x x x 3.9 34.9 86.0 86.0 69.0 81.0 38.0
秘鲁 瓦努科 Yes Yes x x x 30.0 24.0 54.0 57.0 28.0 80.0 32.0
秘鲁 Huaras Yes Yes x x + 6.7 … 90.0 … … 71.0 …
秘鲁 伊基托斯 Yes Yes x x o 5.6 … 72.5 72.5 60.3 82.3 62.3
秘鲁 利马 Yes Yes o x x 8.7 … 81.1 75.2 71.5 99.0 …
秘鲁 塔克纳 Yes Yes … … … 4.0 … 87.0 64.6 58.3 73.7 15.8
秘鲁 通贝斯 Yes Yes x x x … 29.0 85.0 60.0 35.0 80.0 25.0
乌拉圭 蒙得维的亚 Yes No x x x 5.6 31.1 99.3 97.6 79.1 99.7 75.1
北美洲
加拿大 赫尔 Yes Yes x x x … 18.7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美利坚合众国 亚特兰大 Yes Yes x x x 2.10 29.0 99.8 99.6 100.0 100.0 90.3
美利坚合众国 伯明翰，美国 Yes Yes x x x … 24.0 99.8 99.8 100.0 100.0 …
美利坚合众国 波士顿 Yes Yes x x x 2.90 31.0 100.0 99.9 100.0 100.0 …
美利坚合众国 德梅因 Yes Yes x x x … … … … … … …
美利坚合众国 哈特福德 Yes Yes x x x 2.50 29.0 99.8 100.0 100.0 100.0 90.0
美利坚合众国 明尼阿波利斯 - 圣保罗 Yes Yes x x x 2.10 28.0 100.0 99.8 100.0 100.0 100.0
美利坚合众国 纽约 Yes Yes x x x 2.70 28.0 100.0 100.0 100.0 100.0 96.0
美利坚合众国 普罗维登斯 Yes Yes x x x 2.50 29.0 100.0 99.9 100.0 100.0 …
美利坚合众国 盐湖城 Yes Yes x x x 2.80 27.0 100.0 100.0 100.0 99.9 …
美利坚合众国 圣荷西 Yes Yes x x x … … 100.0 99.9 100.0 100.0 …
美利坚合众国 西雅图 Yes Yes x x x 3.00 28.0 100.0 100.0 100.0 100.0 92.1
美利坚合众国 坦帕 Yes Yes x x x 2.10 30.0 100.0 100.0 100.0 100.0 …
美利坚合众国 华盛顿 Yes Yes x x x 2.30 26.0 100.0 100.0 100.0 99.9 …
大洋洲
萨摩亚 阿皮亚 Yes Yes x x x 10.0 36.0 69.0 60.0 … 98.0 96.0

资料来源：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2002），全球城市指标数据库2.

注：
+  对以下问题的回答（是/否）：
(A) 宪法或国家法律是否对全面并逐步地实现拥有充足住房的权力起到促进作用？
(B) 是否包括反对驱逐的保护措施？
++ 对以下问题的回答（无/有一些/非常多）：
(A) 对于女性拥有土地是否有阻碍？
(B) 对于女性继承土地和住房是否有阻碍？
(C) 对于女性以自己的名义贷款是否有阻碍？
* 一套住宅单元的自由市场价格中值和家庭年收入中值的比值。
** 一套住宅单元的年租金中值和租房者的家庭年收入中值的百分比值。
*** 可在200米距离内获得水的家庭的比例。
**** 居住在具有以下设施的住宅单元内的家庭的比例：
(A) 自来水
(B) 排水设备
(C) 电力
(D) 电话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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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5
TABLE C.5

所选城市的环境与交通指标（1998）Environmental and Transport Indicators in Selected Cities (1998)

当地环境规划* 上下班的交通方式** 每次上下
班的出行
时间
(分钟)

防灾减灾措施***

A B C
小汽车
(%)

火车
(%)

公共汽车
(%)

其他
(%)

A B C

非洲

阿尔及利亚 阿尔及尔 Yes Yes No … … … … … Yes Yes Yes
贝宁 科托努 Yes No No 90.0 - - 10.0 … Yes Yes Yes
贝宁 帕拉库 Yes No No 80.0 - - 20.0 45 Yes Yes Yes
贝宁 波多诺伏 Yes No No 83.0 - - 17.0 50 Yes Yes Yes
博茨瓦纳 哈博罗内 No No No … … … … … No No No
布基纳法索 博博迪乌拉索 No No No … … … … … No No No
布基纳法索 库杜古 No No No … … … … … No No No
布基纳法索 瓦加杜古 No Yes No 63.4 - 2.2 34.4 … Yes Yes No
布隆迪 布琼布拉 No No Yes 12.4 - 48.2 39.4 25 Yes No Yes
喀麦隆 杜阿拉 Yes Yes Yes … … … … 40 Yes No No
喀麦隆 雅温得 Yes Yes Yes 30.0 - 42.3 27.7 45 Yes No Yes
中非共和国 班吉 Yes Yes Yes 3.7 - 66.3 30.0 60 No No No
乍得 恩贾梅纳 No No No 17.0 - 35.0 48.0 … Yes Yes Yes
刚果 布拉柴维尔 No No Yes 19.0 - 55.0 26.0 20 Yes Yes Yes
刚果 黑角 No No Yes 8.0 - 55.0 37.0 30 Yes Yes Yes
科特迪瓦 阿比让 Yes No No … … … … 45 Yes Yes No
科特迪瓦 亚穆苏克罗 Yes No No … … … … 20 Yes Yes No
刚果民主共和国 金沙萨 Yes Yes Yes 13.0 42.0 30.0 15.0 57 Yes Yes Yes
埃及 伊斯梅利亚 Yes Yes Yes … … … … 30 No No No
埃及 坦塔 Yes Yes No … … … … 50 No No No
埃塞俄比亚 亚的斯亚贝巴 No No No 4.2 - 12.6 83.3 … Yes No Yes
加蓬 利伯维尔 No No No - 55.0 25.0 20.0 30 Yes Yes Yes
加蓬 让蒂尔港 No No No … … … … 45 Yes Yes Yes
冈比亚 班珠尔 No No No 19.5 - 54.9 25.6 22 Yes Yes Yes
加纳 阿克拉 Yes Yes Yes 34.7 4.0 50.0 11.3 21 Yes Yes Yes
加纳 库马西 Yes Yes Yes 22.2 0.6 50.0 27.2 21 Yes Yes Yes
几内亚 科纳克里 Yes No Yes 22.0 - 25.5 52.5 45 Yes Yes Yes
肯尼亚 基苏木 Yes Yes Yes 21.1 - 43.5 35.5 24 No No No
肯尼亚 蒙巴萨 Yes Yes Yes 2.1 - 47.0 50.9 20 Yes No Yes
肯尼亚 内罗毕 Yes Yes Yes 6.0 1.0 70.0 23.0 57 No No No
莱索托 马塞卢 Yes Yes No 3.0 - 47.0 50.0 15 Yes Yes Yes
利比里亚 蒙罗维亚 Yes Yes Yes 10.0 - 80.0 10.0 60 Yes No Yes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的黎波里 Yes Yes No 81.0 - 18.0 1.0 20 Yes Yes Yes
马达加斯加 塔那那利佛 Yes Yes Yes 7.0 - 60.0 33.0 60 Yes Yes Yes
马拉维 利隆圭 Yes No No 6.0 - 27.0 67.0 5 Yes No Yes
马里 巴马科 No No No 24.9 - 12.2 62.9 30 Yes No Yes
毛里塔尼亚 努瓦克肖特 No No No 16.5 - 45.0 38.5 50 Yes Yes No
摩洛哥 卡萨布兰卡 Yes Yes No … … … … 30 Yes Yes Yes
摩洛哥 拉巴特 Yes Yes No 40.0 - 40.0 20.0 20 Yes Yes Yes
莫桑比克 马普托 No No Yes 6.5 - 80.0 13.5 60 Yes No No
纳米比亚 温得和克 No No Yes … … … … 20 Yes No Yes
尼日尔 马拉迪 Yes Yes Yes … … … … 15 No No Yes
尼日尔 尼亚美 Yes Yes Yes … … … … 30 No No Yes
尼日利亚 伊巴丹 Yes No Yes 45.0 0.5 45.0 9.5 45 Yes Yes Yes
尼日利亚 拉各斯 Yes No Yes 51.0 2.5 45.5 … 60 Yes Yes Yes
卢旺达 基加利 No Yes Yes 12.0 - 32.0 56.0 45 Yes No No
塞内加尔 比尼奥纳 Yes Yes Yes 1.7 - - 98.3 10 Yes Yes Yes
塞内加尔 达喀尔 Yes Yes Yes 8.1 1.3 77.2 13.4 30 No No No
塞内加尔 捷斯 Yes Yes Yes 18.2 - 59.3 22.6 12 Yes Yes Yes
南非 德班 No No No … … … … … No No No
南非 东兰德 Yes Yes Yes … … … … … Yes No Yes
南非 伊丽莎白港 No No No 52.4 1.8 45.8 - 35 No No No
多哥 洛美 Yes Yes No 45.0 - 40.0 15.0 30 Yes Yes Yes
多哥 索科德 Yes Yes No 60.0 - 10.0 30.0 15 Yes Yes Yes
突尼斯 突尼斯 Yes Yes Yes … … … … … Yes No Yes
乌干达 恩德培 No No No 35.0 - 65.0 - 20 No No Yes
乌干达 金贾 Yes No Yes 18.0 - 49.0 33.0 12 Yes Yes Yes
津巴布韦 布拉瓦约 Yes Yes Yes 22.8 - 74.9 2.3 15 Yes Yes Yes
津巴布韦 切古图 No No No 19.0 - 20.0 61.0 22 Yes No Yes
津巴布韦 圭洛 Yes No Yes … … … … 15 Yes No Yes
津巴布韦 哈拉雷 No No No 18.0 - 32.0 50.0 45 Yes Yes Yes
津巴布韦 穆塔雷 Yes No No 12.0 - 70.0 18.0 20 Yes No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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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环境规划* 上下班的交通方式** 每次上下
班的出行
时间
(分钟)

防灾减灾措施***

A B C
小汽车
(%)

火车
(%)

公共汽车
(%)

其他
(%)

A B C

亚洲

亚美尼亚 埃里温 Yes Yes Yes 2.0 11.5 72.5 14.0 30 No No No
孟加拉国 吉大港 Yes Yes No 4.0 1.0 25.0 70.0 45 Yes Yes Yes
孟加拉国 达卡 Yes Yes No 4.6 0.0 9.2 86.2 45 Yes Yes Yes
孟加拉国 锡尔赫特 Yes Yes No 1.3 - 10.0 88.7 50 Yes Yes Yes
孟加拉国 坦盖尔 Yes Yes No … … … … 30 Yes Yes No
柬埔寨 金边 No No No 87.3 - 0.2 12.5 45 Yes Yes Yes
格鲁吉亚 第比利斯 Yes Yes No … … … … … No Yes No
印度 艾瓦 No No No … … … … … No No No
印度 班加罗尔 Yes Yes No 39.6 - 35.7 24.7 30 Yes No Yes
印度 钦奈 Yes No No 42.0 11.0 25.0 22.0 23 Yes No Yes
印度 德里 No No No 24.6 0.4 62.0 13.0 … No No No
印度 迈索尔 Yes No No 39.1 - 0.1 60.8 20 No No No
印度尼西亚 万隆 No Yes Yes 82.0 … … … 30 Yes No No
印度尼西亚 雅加达 No Yes Yes … … … … … Yes No Yes
印度尼西亚 三宝垄 No Yes Yes … … … … … Yes No Yes
印度尼西亚 泗水 Yes No No 80.0 - 17.8 2.2 35 Yes No Yes
伊拉克 巴格达 No No No … … … … … No No No
日本 东京 Yes Yes Yes … … … … 45 Yes Yes Yes
约旦 安曼 Yes No Yes 51.0 - 21.0 28.0 25 No No No
哈萨克斯坦 阿斯塔纳 Yes Yes Yes 30.0 28.0 34.0 8.0 27 No No No
科威特 科威特 Yes Yes Yes 68.0 - 21.0 11.0 10 Yes Yes Yes
吉尔吉斯斯坦 比什凯克 Yes Yes Yes 5.0 35.4 59.6 0.0 35 Yes Yes Yes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万象 Yes Yes No 41.8 - 2.1 56.1 27 Yes Yes Yes
黎巴嫩 Sin El Fil No Yes No 25.0 - 50.0 25.0 10 No No Yes
马来西亚 槟城 Yes No Yes 42.0 - 55.0 3.0 40 Yes Yes Yes
蒙古 乌兰巴托 Yes Yes Yes 10.0 21.0 59.0 10.0 30 Yes Yes Yes
缅甸 仰光 No No Yes 16.7 3.7 65.0 14.7 45 Yes Yes Yes
尼泊尔 布特瓦尔 No Yes No 10.0 - 15.0 75.0 15 Yes Yes No
尼泊尔 博卡拉 Yes Yes No 11.0 - 14.0 75.0 20 Yes No Yes
巴勒斯坦领土 加沙 Yes No No … … … … … No No No
阿曼 马斯喀特 Yes Yes Yes … … … … 20 Yes Yes Yes
巴基斯坦 卡拉奇 Yes No No 16.5 - 41.0 39.5 … No No No
巴基斯坦 拉合尔 Yes No No … … … … … No No No
菲律宾 宿雾 Yes No Yes … … … … 35 Yes Yes Yes
卡塔尔 多哈 No No No … … … … … No No No
韩国 河南 Yes Yes Yes … … … … … Yes Yes Yes
韩国 釜山 Yes Yes No 37.1 6.6 32.5 23.8 42 Yes Yes Yes
韩国 首尔 No Yes Yes 20.1 32.3 38.8 8.8 60 Yes Yes Yes
新加坡 新加坡 No Yes Yes 25.1 14.5 38.7 21.7 30 Yes Yes Yes
斯里兰卡 科伦坡 Yes No Yes 23.7 8.1 65.0 3.2 25 Yes Yes Yes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大马士革 Yes Yes Yes 15.0 - 32.6 52.4 40 No No No
泰国 曼谷 No Yes No 58.7 1.0 27.0 13.3 60 Yes Yes Yes
泰国 清迈 Yes No No 94.1 - 5.0 0.9 30 No Yes No
土耳其 安卡拉 Yes Yes No 20.0 6.3 … 15.9 32 No Yes No
越南 河内 No No No 64.4 - 2.0 33.6 30 Yes Yes Yes
越南 胡志明 No No No 74.0 - 2.0 24.0 25 Yes Yes Yes
也门 萨那 Yes Yes No 20.0 - 78.0 2.0 20 No No No
欧洲

阿尔巴尼亚 地拉那 No No Yes … … … … 25 No No No
白俄罗斯 明斯克 No No No … … … … … No No Yes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萨拉热窝 Yes Yes Yes … 57.0 43.0 … 12 Yes No No
保加利亚 布尔加斯 Yes Yes Yes 6.0 0.1 61.0 33.0 32 Yes Yes Yes
保加利亚 索菲亚 Yes Yes Yes 21.0 26.0 53.0 - 32 Yes Yes Yes
保加利亚 特罗扬 Yes Yes No 18.0 - 44.0 38.0 22 Yes Yes Yes
保加利亚 大特尔诺沃 Yes Yes No 2.4 - 45.8 51.8 30 Yes Yes Yes
克罗地亚 萨格勒布 Yes Yes Yes 37.5 35.9 20.4 6.2 31 Yes Yes Yes
捷克共和国 布尔诺 Yes Yes Yes 25.0 29.0 21.0 25.0 25 Yes No Yes
捷克共和国 布拉格 No No No 33.0 - 54.5 12.5 22 Yes No Yes
爱沙尼亚 Riik Yes Yes Yes … … … … … Yes Yes Yes
爱沙尼亚 塔林 Yes Yes Yes … … … … 35 Yes Yes Yes
德国 柏林 No No No … … … … … No No No
德国 科隆 No No No … … … … … No No No
德国 杜伊斯堡 No No No … … … … … No No No
德国 爱尔福特 No No No … … … … … No No No
德国 弗赖堡 No No No … … … … … No No No
德国 莱比锡 No No No … … … … … No No No
德国 威斯巴登 No No No … … … … … No No No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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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环境规划* 上下班的交通方式** 每次上下
班的出行
时间
(分钟)

防灾减灾措施***

A B C
小汽车
(%)

火车
(%)

公共汽车
(%)

其他
(%)

A B C

匈牙利 布达佩斯 Yes No Yes … … … … … No No No
意大利 阿韦尔萨 Yes No Yes … … … … … No No No
拉脱维亚 里加 Yes No Yes … … … … … Yes Yes Yes
立陶宛 维尔纽斯 No No No 22.3 29.1 23.2 25.5 37 Yes Yes Yes
荷兰 阿姆斯特丹 No No No … … … … No No No
荷兰 埃因霍温 No No No … … … … No No No
荷兰 梅珀尔 No No No … … … … … No No No
波兰 比得哥什 No No Yes 42.5 10.5 24.0 … 18 Yes Yes Yes
波兰 格但斯克 Yes Yes Yes 43.0 32.9 23.4 0.7 20 Yes Yes Yes
波兰 卡托维兹 No Yes Yes 46.2 9.4 19.9 24.6 36 Yes Yes Yes
波兰 波兹南 Yes Yes No 33.0 30.0 21.0 16.0 25 Yes Yes Yes
摩尔多瓦共和国 基希讷乌 Yes No Yes 15.0 - 80.0 5.0 23 Yes Yes Yes
俄罗斯联邦 阿斯特拉罕 Yes Yes Yes 16.0 31.0 35.0 18.0 35 Yes No Yes
俄罗斯联邦 别尔哥罗德 Yes Yes Yes … … … … 25 Yes Yes Yes
俄罗斯联邦 科斯特罗马 Yes Yes Yes 5.0 19.5 48.0 27.5 20 Yes Yes Yes
俄罗斯联邦 莫斯科 Yes Yes Yes 15.0 63.7 21.0 0.3 62 Yes Yes Yes
俄罗斯联邦 下诺夫哥罗德 Yes Yes Yes 17.0 37.3 41.7 4.0 35 Yes Yes Yes
俄罗斯联邦 Novomoscowsk Yes Yes Yes 5.0 22.5 38.9 33.6 25 Yes Yes Yes
俄罗斯联邦 鄂木斯克 Yes Yes Yes 9.5 16.5 69.0 5.0 43 Yes Yes No
俄罗斯联邦 普希金 Yes Yes Yes 6.0 - 60.2 33.8 15 Yes Yes Yes
俄罗斯联邦 苏尔古特 No No No 1.5 - 81.0 17.5 57 Yes Yes Yes
俄罗斯联邦 大诺夫哥罗德 Yes Yes Yes 9.5 - 75.0 15.5 30 Yes Yes Yes
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 贝尔格莱德 Yes No Yes 12.5 18.8 53.0 … 40 No No No
斯洛文尼亚 卢布尔雅那 Yes Yes Yes 43.0 0.1 20.0 36.9 30 Yes Yes No
西班牙 马德里 Yes Yes Yes 60.0 - 16.0 24.0 32 No No No
西班牙 潘普洛纳 Yes Yes No … … … … … Yes No Yes
瑞典 阿迈勒 Yes Yes Yes … … … … … Yes Yes Yes
瑞典 斯德哥尔摩 Yes Yes Yes 35.1 34.5 13.8 16.6 28 Yes Yes Yes
瑞典 于默奥 Yes Yes Yes … … … … 16 Yes Yes Yes
瑞士 巴塞尔 Yes Yes Yes … … … … … Yes Yes No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
合王国

贝尔法斯特 No No No … … … … … No No No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
合王国

伯明翰 No No No 73.9 1.4 9.1 15.6 20 No No No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
合王国

卡迪夫 No No No 81.0 0.3 5.7 13.0 20 No No No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
合王国

爱丁堡 No No No 69.9 2.4 13.0 14.7 20 No No No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
合王国

伦敦 No No No … … … … 24 No No No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
合王国

曼彻斯特 No No No 71.8 1.9 8.1 18.0 19 No No No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阿根廷 布宜诺斯艾利斯 Yes Yes Yes 33.5 16.4 42.2 … 42 Yes No Yes
阿根廷 里瓦达维亚海军准将城 Yes Yes Yes 44.0 - 36.0 20.0 29 Yes No Yes
阿根廷 科尔多瓦 Yes Yes Yes 26.5 2.9 40.9 … 32 Yes Yes Yes
阿根廷 罗萨里奥 No Yes Yes … … … … 22 Yes No No
巴巴多斯 布里奇敦 Yes Yes Yes … … … … … Yes Yes No
伯利兹 伯利兹城 No No Yes … … … … … No No No
玻利维亚 圣克鲁斯塞拉利昂 No Yes No … … … … 29 Yes Yes No
巴西 贝伦 No No No … … … … … No No No
巴西 塞阿拉州 Yes No No 6.0 … 1.0 93.0 30 No No No
巴西 Maranguape No No No 5.0 - 30.0 … 20 Yes Yes Yes
巴西 阿雷格里港 Yes Yes Yes … … … … … Yes No Yes
巴西 累西腓 Yes Yes Yes 28.6 1.8 44.2 25.4 35 Yes Yes Yes
巴西 里约热内卢 Yes Yes Yes … … … … … Yes No Yes
巴西 圣保罗 Yes Yes Yes 42.0 6.0 37.0 15.0 40 Yes No Yes
智利 大康塞普西翁 Yes Yes Yes 19.6 - 56.5 23.9 35 Yes No Yes
智利 智利圣地亚哥 Yes Yes Yes 14.1 4.0 55.8 26.2 38 No No Yes
智利 托梅 No No No … … … … … No Yes No
智利 瓦尔帕莱索 No No No 42.0 19.0 36.0 3.0 … No No No
智利 比尼亚德尔马 Yes Yes Yes … … … … … No No Yes
哥伦比亚 亚美尼亚 Yes No No 31.0 - 41.9 27.2 60 Yes Yes Yes
哥伦比亚 马里尼亚 Yes Yes Yes 14.3 - 18.4 67.3 15 Yes Yes Yes
哥伦比亚 麦德林 Yes Yes Yes 21.9 4.8 33.1 40.2 35 Yes Yes No
古巴 开曼群岛 Yes Yes Yes … … … … … No No No
古巴 卡马圭 Yes Yes Yes 2.5 - 2.1 95.4 60 No No No
古巴 西恩富戈斯 Yes Yes Yes … … … … No No No

续表



数据表 403

当地环境规划* 上下班的交通方式** 每次上下
班的出行
时间
(分钟)

防灾减灾措施***

A B C
小汽车
(%)

火车
(%)

公共汽车
(%)

其他
(%)

A B C

古巴 哈瓦那 Yes Yes Yes 6.5 1.0 57.1 35.4 No No No
古巴 比那尔德里奥 Yes Yes Yes … … … … No No No
古巴 圣克拉拉 Yes Yes Yes 30.3 3.2 4.1 62.4 48 No No No
多米尼加共和国 圣地亚哥 Yes Yes Yes … … … … 30 Yes No Yes
厄瓜多尔 安巴托 Yes Yes No … … … … … Yes Yes Yes
厄瓜多尔 昆卡 Yes Yes No … … … … 25 No No Yes
厄瓜多尔 瓜亚基尔 No Yes No 10.7 - 89.3 - 45 Yes Yes Yes
厄瓜多尔 曼塔 No Yes No … … … … 30 Yes Yes Yes
厄瓜多尔 普约 No No No … … … … 15 Yes No Yes
厄瓜多尔 基多 Yes Yes No … … … … 33 Yes Yes No
厄瓜多尔 特纳 Yes Yes No … … … … 5 Yes Yes Yes
萨尔瓦多 圣萨尔瓦多 Yes Yes Yes 29.0 … … 2.0 … No No No
危地马拉 克萨尔特南 No No Yes … … … … 15 Yes No Yes
牙买加 金士顿 Yes Yes Yes … … … … … No No No
牙买加 蒙特哥贝 Yes No Yes … … … … … No No No
墨西哥 华雷斯城 No Yes Yes 51.3 - 23.7 25.0 23 Yes No Yes
尼加拉瓜 莱昂 Yes Yes No … … 56.0 … 15 No No No
巴拿马 科隆 Yes Yes Yes … … … … 15 No No No
巴拉圭 亚松森 Yes Yes No 49.8 … … … 25 Yes Yes Yes
秘鲁 卡哈马卡 Yes Yes No 22.0 … 20.0 58.0 20 No No No
秘鲁 瓦努科 No Yes No 17.5 … 45.0 … 20 Yes No No
秘鲁 Huaras No Yes No … … … … 15 No No No
秘鲁 伊基托斯 No Yes Yes 35.0 - 25.0 40.0 10 Yes Yes Yes
秘鲁 利马 Yes Yes Yes 16.9 - 82.2 0.9 … Yes No Yes
秘鲁 塔克纳 Yes Yes Yes 37.5 … 66.0 1.0 25 No No Yes
秘鲁 通贝斯 Yes Yes No 25.0 … … 5.0 20 Yes Yes Yes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西班牙港 No No No 56.2 - 43.8 - … No No No
乌拉圭 蒙得维的亚 No No Yes 26.9 - 59.6 13.5 45 Yes No Yes
北美洲

加拿大 赫尔 Yes Yes Yes 73.3 - 16.3 10.4 … Yes Yes Yes
美利坚合众国 亚特兰大 Yes Yes Yes … … … … 26 Yes Yes Yes
美利坚合众国 伯明翰，美国 Yes Yes Yes … … … … 23 Yes Yes Yes
美利坚合众国 波士顿 Yes Yes Yes … … … … 25 Yes Yes Yes
美利坚合众国 德梅因 Yes Yes Yes … … … … 18 Yes Yes Yes
美利坚合众国 哈特福德 Yes Yes Yes … … … … 21 Yes Yes Yes
美利坚合众国 明尼阿波利斯 - 圣保罗 Yes Yes Yes … … … … 21 Yes Yes Yes
美利坚合众国 纽约 Yes Yes Yes … … … … 35 Yes Yes Yes
美利坚合众国 普罗维登斯 Yes Yes Yes … … … … 19 Yes Yes Yes
美利坚合众国 盐湖城 Yes Yes Yes … … … … 20 Yes Yes Yes
美利坚合众国 圣荷西 Yes Yes Yes … … … … 23 Yes Yes Yes
美利坚合众国 西雅图 Yes Yes Yes … … … … 24 Yes Yes Yes
美利坚合众国 坦帕 Yes Yes Yes … … … … 22 Yes Yes Yes
美利坚合众国 华盛顿 Yes Yes Yes … … … … 30 Yes Yes Yes
大洋洲

萨摩亚 阿皮亚 Yes No Yes … … … … … No Yes No

资料来源：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2002），全球城市指标数据库2.
注：
* 表格包含对以下问题的回答（是/否）：
A. 该城市是否建立了长期的有关键合作伙伴参加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规划项目？
B. 该过程是否被制度化以及/或者是否有立法方面的改变来支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规划过程？
C. 该市是否在执行有关键合作伙伴参加的地方环境行动计划？
** 小汽车=私家小汽车。火车=火车、有轨电车或渡轮。公共汽车=公共汽车或小型公共汽车。其他=摩托车、自行车以及其他非机动交通方
式。当某次出行中使用到几种交通方式时，以下的层次结构则用于确定主要的交通方式：（1）火车；（2）有轨电车或渡轮；（3）公共汽车
或小型公共汽车；（4）小汽车；（出租车或摩托车）；（6）自行车或其他非机动交通方式。
***对以下问题的回答（是/否）：
在该城市中，是否有：
A. 建筑规范？
B. 危险地区示意图？
C. 公共建筑和私人建筑的自然灾害保险？

续表



404 第七部分：统计附录

表C.6
TABLE C.6

所选城市的环境基础设施（1998）Environmental Infrastructure in Selected Cities (1998)

固体废弃物处理(%) 用水量* 水的中间
价格

(美元/m3)
废水处理 垃圾焚烧 卫生填埋 露天垃圾场 回收利用 露天焚烧 其他 升/人/天

A B
非洲
阿尔及利亚 阿尔及尔 80.0 … … … … … … 150.0 100.0 0.08
贝宁 科托努 70.0 - - 75.0 20.0 - 5.0 36.4 … 0.39
贝宁 帕拉库 … - - 90.0 5.0 - 5.0 60.4 … 0.39
贝宁 波多诺伏 … - - 70.0 25.0 - 5.0 26.4 … 0.39
博茨瓦纳 哈博罗内 95.0 - - 99.0 1.0 - - 239.0 … …
布基纳法索 博博迪乌拉索 … … … … … … … 27.0 … …
布基纳法索 库杜古 … … … … … … … 27.0 … …
布基纳法索 瓦加杜古 18.5 7.0 - 55.0 12.0 25.0 1.0 39.0 … …
布隆迪 布琼布拉 21.3 - 15.0 33.4 - 27.4 24.2 82.4 30.0 0.08
喀麦隆 杜阿拉 5.0 0.6 65.4 26.0 8.0 - - 40.0 20.0 0.33
喀麦隆 雅温得 24.2 0.3 66.9 31.0 1.8 - - 40.0 15.0 0.33
中非共和国 班吉 0.1 - - 80.0 - 20.0 - 55.0 30.0 3.33
乍得 恩贾梅纳 20.9 … 76.0 … - 45.0 - 17.5 10.0 2.50
刚果 布拉柴维尔 … - 0.8 40.0 16.2 38.0 5.0 30.0 25.0 …
刚果 黑角 … 0.8 5.3 23.2 26.2 36.1 8.4 30.0 25.0 …
科特迪瓦 阿比让 45.0 10.0 - 72.0 3.0 - 15.0 40.0 20.0 1.19
科特迪瓦 亚穆苏克罗 25.0 - - 100.0 - - - 37.0 … 0.48
刚果民主共和国 金沙萨 … 5.8 15.9 15.5 4.9 32.5 18.5 25.0 20.0 …
埃及 伊斯梅利亚 35.0 - - 80.0 - - 20.0 444.0 … 0.03
埃及 坦塔 … … … … … … … 259.0 … …
埃塞俄比亚 亚的斯亚贝巴 … - 10.8 21.8 - - 67.4 16.9 … …
加蓬 利伯维尔 44.0 - 70.0 10.0 - 15.0 5.0 160.0 120.0 0.57
加蓬 让蒂尔港 25.0 - 65.0 6.0 - 25.0 4.0 160.0 120.0 0.60
冈比亚 班珠尔 … - 96.0 - - 2.5 1.5 9.3 6.8 1.20
加纳 阿克拉 0.0 … … … … … … 9.0 6.5 1.20
加纳 库马西 … - 98.0 - - 0.8 1.2 9.1 6.3 0.75
几内亚 科纳克里 … 5.0 70.0 15.0 5.0 5.0 - 20.0 … …
肯尼亚 基苏木 65.0 - - 30.0 - 7.0 63.0 20.0 … …
肯尼亚 蒙巴萨 49.5 - 55.0 - - - 45.0 16.0 10.0 …
肯尼亚 内罗毕 52.0 … 25.0 … 1.0 3.0 1.3 17.7 … 2.18
莱索托 马塞卢 … … … … … … … 40.0 … 0.23
利比里亚 蒙罗维亚 0.0 - - 100.0 - - - 30.0 … 0.03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的黎波里 40.0 - 15.0 65.0 20.0 - - 404.0 … 0.05
马达加斯加 塔那那利佛 … … … … … … … … … 0.12
马拉维 利隆圭 0.0 … … 22.0 … 3.0 … 100.0 60.0 …
马里 巴马科 … - 2.0 95.0 - - 3.0 54.0 31.0 …
毛里塔尼亚 努瓦克肖特 … 3.0 … 28.0 1.0 6.0 2.0 35.0 20.0 0.62
摩洛哥 卡萨布兰卡 … 3.0 7.0 90.0 - - - … … 0.72
摩洛哥 拉巴特 … 7.0 8.0 85.0 - - - … … 0.60
莫桑比克 马普托 5.0 - - 100.0 - - - 67.0 … 0.41
纳米比亚 温得和克 100.0 3.0 92.5 - 4.5 - - 139.0 30.0 0.79
尼日尔 马拉迪 … … … … … … … 24.0 … 0.34
尼日尔 尼亚美 … … … … … … … 45.0 … 0.34
尼日利亚 拉各斯 … … … … … … … 45.0 22.5 …
卢旺达 基加利 20.0 - - 16.0 - 84.0 - 81.0 29.0 1.00
塞内加尔 比尼奥纳 0.0 - - 100.0 - - - 44.0 … 0.12
塞内加尔 达喀尔 3.5 - - 100.0 - - - 70.5 … 0.61
塞内加尔 捷斯 0.0 - - 100.0 - - - 44.0 … 0.18
南非 东兰德 80.0 … … … … … … 113.0 … …
南非 伊丽莎白港 … 0.1 99.9 - - - - 110.0 25.0 2.39
多哥 洛美 … - - 25.0 - 10.0 65.0 73.0 … 0.33
多哥 索科德 0.0 - - 100.0 - - - 7.0 4.0 0.40
突尼斯 突尼斯 83.0 2.0 80.0 12.0 5.0 1.0 - … … 0.30
乌干达 恩德培 30.0 2.0 - 75.0 - 20.0 3.0 25.0 … 1.60
乌干达 金贾 30.0 1.5 34.0 35.0 2.5 17.0 10.0 100.0 40.0 0.50
津巴布韦 布拉瓦约 80.0 1.0 65.0 2.0 5.0 … 1.0 87.0 … …

津巴布韦 切古图 69.0 5.0 - 75.0 3.0 15.0 2.0 160.0 … 0.63
津巴布韦 圭洛 95.0 6.0 40.0 13.0 16.0 4.0 21.0 100.0 … …
津巴布韦 哈拉雷 … … … … … … … … … 0.10
津巴布韦 穆塔雷 100.0 - 97.7 - 2.3 - - 139.0 … …
亚洲
亚美尼亚 埃里温 35.7 - - 35.0 - 65.0 - 250.0 50.0 0.10
孟加拉国 吉大港 0.0 … … 70.0 0.5 … … 96.0 48.0 0.09
孟加拉国 达卡 … - - 50.0 35.0 - 15.0 160.0 … 0.50
孟加拉国 锡尔赫特 0.0 … … 45.0 0.5 … … 96.0 48.0 1.37
孟加拉国 坦盖尔 0.0 - - 83.0 - - 17.0 … … …
柬埔寨 金边 0.0 - - 74.0 15.0 5.0 6.0 … … 0.21
格鲁吉亚 第比利斯 0.0 … … … … … … … … 0.19
印度 班加罗尔 82.9 - - 60.8 14.5 - 24.7 68.8 40.0 0.20
印度 钦奈 70.0 - - 100.0 - - - 70.0 45.0 0.08
印度 德里 73.2 - 99.5 - - - 0.5 136.0 45.0 …
印度 迈索尔 13.0 - - 100.0 - - - 124.2 80.0 0.06
印度尼西亚 万隆 23.4 - 78.6 - - 16.3 5.1 130.0 … 0.85
印度尼西亚 雅加达 15.7 - 77.7 - - - 22.3 161.6 … 0.18



数据表 405

固体废弃物处理(%) 用水量* 水的中间
价格

(美元/m3)
废水处理 垃圾焚烧 卫生填埋 露天垃圾场 回收利用 露天焚烧 其他 升/人/天

A B
印度尼西亚 三宝垄 0.0 - 74.3 - - - 25.7 137.4 … 0.09
印度尼西亚 泗水 0.0 - 70.0 - 30.0 - - 138.6 34.7 0.85
日本 东京 … 78.0 8.6 0.1 10.3 - 3.0 84.0 … …
约旦 安曼 54.3 - 100.0 - - - - 84.0 … 0.53
哈萨克斯坦 阿斯塔纳 93.0 … … … … … … … … 0.23
科威特 科威特 … 9.0 82.0 2.0 - 2.0 5.0 379.0 … 1.26
吉尔吉斯斯坦 比什凯克 15.0 - - 100.0 - - - 135.0 … 0.04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万象 20.0 … … … … … … 161.0 … 0.06
黎巴嫩 辛菲勒 … - 82.0 - 6.0 - 12.0 … … …
马来西亚 槟城 20.0 10.0 - 80.0 10.0 - - 384.0 … 0.08
蒙古 乌兰巴托 96.0 5.0 5.0 90.0 - - - 160.0 3.2 0.32
缅甸 仰光 0.0 - - 86.0 14.0 - - 160.0 50.0 0.81
尼泊尔 布特瓦尔 0.0 … … 94.0 6.0 … … 75.0 … 0.03
尼泊尔 博卡拉 0.0 - - 76.7 15.9 7.4 - 80.0 … 0.03
巴勒斯坦领土 加沙 … … … … … … … 80.0 … 0.41
巴基斯坦 卡拉奇 10.0 - - 51.0 12.0 20.0 17.0 132.0 63.0 0.25
巴基斯坦 拉合尔 0.0 - 70.0 25.0 - 5.0 - 320.0 … 0.09
菲律宾 宿务 … - 100.0 - - - - 225.0 … 0.50
韩国 河南 80.8 3.0 67.0 - 30.0 - - 286.0 … 0.33
韩国 釜山 69.4 14.5 41.2 - 44.3 - - 384.0 … 0.35
韩国 首尔 98.6 5.0 57.0 - 38.0 - - 409.0 … 0.33
新加坡 新加坡 100.0 66.3 33.7 - - - - 166.2 … 0.32
斯里兰卡 科伦坡 10.0 - - 100.0 - - - … … 0.03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大马士革 3.0 4.0 46.0 6.0 21.0 16.0 7.0 270.0 … 0.20
泰国 曼谷 … - 99.0 - - - 1.0 352.0 … 0.19
泰国 清迈 70.0 2.0 98.0 - - - - 200.0 100.0 0.45
土耳其 安卡拉 80.0 - - 92.0 0.8 0.8 6.5 138.0 … 1.06
越南 河内 … - 65.0 - 15.0 - 20.0 100.0 … 0.90
越南 胡志明 … … … … … … … 200.0 … …
也门 萨那 30.0 - - 95.0 5.0 - - 75.0 40.0 0.90
欧洲
阿尔巴尼亚 地拉那 … - - - - 100.0 - 130.0 … 0.05
白俄罗斯 明斯克 100.0 - 100.0 - - - - 358.0 … …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萨拉热窝 … … … … … … … 165.0 … 0.90
保加利亚 布尔加斯 93.0 - 100.0 - - - - 112.0 … 0.35
保加利亚 索菲亚 94.0 - 0.2 77.0 22.8 - - 150.0 … 0.17
保加利亚 特罗扬 … - - 73.0 9.0 4.0 14.0 121.0 … 0.10
保加利亚 大特尔诺沃 50.0 - - 94.0 6.0 - - 114.0 … 0.22
克罗地亚 萨格勒布 … - - 85.0 13.0 - 2.0 145.3 … 0.67
捷克共和国 布尔诺 100.0 100.0 - - - - - 131.8 … 0.78
捷克共和国 布拉格 … … … … … … … 110.0 … 0.81
爱沙尼亚 Riik … … … … … … … 144.0 … …
爱沙尼亚 塔林 99.6 - 23.9 74.3 - - 1.8 138.0 … 0.51
德国 柏林 100.0 … … … … … … 178.0 … 0.20
德国 科隆 100.0 … … … … … … 247.0 … 0.20
德国 杜伊斯堡 100.0 … … … … … … 200.0 … 0.23
德国 爱尔福特 97.5 … … … … … … 210.0 … 0.30
德国 弗赖堡 100.0 … … … … … … 203.0 … 0.19
德国 莱比锡 100.0 … … … … … … 200.0 … 0.23
德国 威斯巴登 99.7 … … … … … … 188.0 … 0.35
匈牙利 布达佩斯 87.5 64.7 35.3 - - - - 184.0 … 0.35
意大利 阿韦尔萨 90.0 - - 98.8 1.2 - - … … 3.00
拉脱维亚 里加 83.3 - - 92.0 - - 8.0 166.0 … 0.57
立陶宛 维尔纽斯 53.9 … … … … … … 73.0 … 0.77
荷兰 阿姆斯特丹 … - 1.0 - 30.0 69.0 - … … 2.87
荷兰 埃因霍温 … - 1.0 - 30.0 69.0 - … … 1.98
荷兰 梅珀尔 … - 1.0 - 30.0 69.0 - … … 1.76
波兰 比得哥什 28.4 - - 99.8 0.2 - - 133.9 … 0.29
波兰 格但斯克 100.0 0.0 - 96.5 3.5 - - 129.9 … 0.34
波兰 卡托维兹 67.0 - - 85.0 1.5 - 13.5 149.0 … 0.54
波兰 波兹南 78.0 1.1 … 81.7 17.2 … … 145.0 … 0.32
摩尔多瓦共和国 基希讷乌 71.2 … … … … … … … … 0.25
俄罗斯联邦 阿斯特拉罕 92.0 - - 86.4 13.6 - - 200.0 … 0.08
俄罗斯联邦 别尔哥罗德 95.9 … 5.0 89.0 … … … 200.0 … 0.05
俄罗斯联邦 科斯特罗马 95.9 - - 86.1 13.9 - - 250.0 … 0.04
俄罗斯联邦 莫斯科 98.1 1.2 66.2 24.0 8.0 0.6 - 235.0 … …
俄罗斯联邦 下诺夫哥罗德 97.6 - - 90.2 9.8 - - 230.0 … 0.05
俄罗斯联邦 Novomoscowsk 97.0 - - 97.1 2.9 - - 225.0 … 0.09
俄罗斯联邦 鄂木斯克 89.0 - - 100.0 - - - 300.0 … 0.07
俄罗斯联邦 普希金 100.0 - - 90.0 10.0 - - 220.0 … 0.15
俄罗斯联邦 苏尔古特 93.2 - - 100.0 - - - 320.0 … 0.40
俄罗斯联邦 大诺夫哥罗德 95.0 - 2.0 97.0 1.0 - - 325.0 … 0.04
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 贝尔格莱德 20.0 - - 99.3 0.7 - - 385.0 … 0.13
斯洛文尼亚 卢布尔雅那 98.0 - 92.0 - 8.0 - - 179.0 … 0.28
西班牙 马德里 100.0 - 46.0 - 54.0 - - 172.5 … 0.73
西班牙 潘普洛纳 79.0 1.8 82.0 - 16.2 - - 136.1 … 0.38
瑞典 阿迈勒 100.0 - 71.0 - 29.0 - - 143.0 … 1.98
瑞典 斯德哥尔摩 100.0 74.0 1.0 - 25.0 - - 198.0 … 1.49
瑞典 于默奥 100.0 78.0 1.0 - 21.0 - - 153.0 … 1.75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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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废弃物处理(%) 用水量* 水的中间
价格

(美元/m3)
废水处理 垃圾焚烧 卫生填埋 露天垃圾场 回收利用 露天焚烧 其他 升/人/天

A B
瑞士 巴塞尔 100.0 58.0 27.0 - 15.0 - - 380.0 … …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贝尔法斯特 … - - - 4.0 - 96.0 … … …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伯明翰 100.0 53.0 43.0 - 4.0 - - … … …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卡迪夫 … - 95.0 - 5.0 - - … … …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伦敦 … 23.0 72.0 - 5.0 - - … … …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曼彻斯特 … - 92.0 - 3.0 - 5.0 … … …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阿根廷 布宜诺斯艾利斯 0.0 - 100.0 - - - - 270.0 … …
阿根廷 里瓦达维亚海军准将城 10.0 - - 100.0 - - - 440.0 … 0.35
阿根廷 科尔多瓦 49.1 0.1 99.6 - 0.3 - - 340.0 … 0.36
阿根廷 罗萨里奥 0.6 0.1 71.9 25.2 - 2.7 - 171.8 … 0.17
巴巴多斯 布里奇敦 7.0 … … … … … … 230.0 … 0.75
玻利维亚 圣克鲁斯塞拉利昂 53.0 2.0 60.0 30.0 2.0 2.0 3.0 122.0 … …
巴西 塞阿拉州 … - - 75.0 - 15.0 10.0 120.0 … 0.67
巴西 马兰瓜佩 … - 96.0 2.0 2.0 - - 150.0 … 0.45
巴西 阿雷格里港 … … 92.0 … 7.6 … 0.4 202.4 … 0.51
巴西 累西腓 33.0 … 75.0 24.0 1.0 … … 185.0 … 0.72
巴西 里约热内卢 … … 73.2 - 22.0 0.7 4.1 209.0 … …
巴西 圣保罗 … - 99.0 - 1.0 - - 159.6 108.7 0.52
智利 大康塞普西翁 5.7 - 100.0 - - - - 179.0 30.0 0.28
智利 智利圣地亚哥 3.3 - 100.0 - - - - … … 0.34
智利 托梅 57.0 - 91.6 - 2.2 0.8 5.4 144.0 … 0.20
智利 瓦尔帕莱索 100.0 - 100.0 - - - - 166.3 … 0.45
智利 比尼亚德尔马 92.9 - 89.0 3.0 8.0 - - 170.0 12.0 0.46
哥伦比亚 亚美尼亚 0.0 - - 96.0 - - 4.0 … … 0.58
哥伦比亚 Marinilla … - 88.5 - 11.5 - - 125.5 … …
哥伦比亚 麦德林 … - 75.0 7.0 10.0 3.0 5.0 141.5 … 0.18
古巴 开曼群岛 … - - 100.0 - - - 225.0 … 1.00
古巴 卡马圭 … - - 100.0 - - - 203.0 … …
古巴 西恩富戈斯 2.2 - 80.0 20.0 - - - 230.0 … 0.85
古巴 哈瓦那 … - 100.0 - - - - 100.0 … 1.30
古巴 比那尔德里奥 … 10.0 60.0 10.0 - 20.0 - 125.0 … …
古巴 圣克拉拉 … - 70.0 30.0 - - - 225.0 … …
多米尼加共和国 圣地亚哥 80.0 … … 100.0 … 100.0 … … … …
厄瓜多尔 安巴托 0.0 - - 95.0 5.0 - - 220.0 … 0.11
厄瓜多尔 昆卡 82.0 - 88.0 - 5.0 - 7.0 246.0 … …
厄瓜多尔 瓜亚基尔 9.0 - 94.0 0.3 0.3 1.2 4.2 244.0 109.0 0.51
厄瓜多尔 曼塔 … … … … … … … 40.5 … 0.66
厄瓜多尔 普约 … - - 90.0 10.0 - - 420.0 … 0.04
厄瓜多尔 基多 … - - 70.0 20.0 - 10.0 … … …
厄瓜多尔 特纳 0.0 - - 90.0 5.0 - 5.0 190.0 … 0.11
萨尔瓦多 圣萨尔瓦多 … - 81.1 18.9 - - - … … …
危地马拉 克萨尔特南 … - 60.0 30.0 5.0 5.0 - 120.0 … 0.16
牙买加 金士顿 20.0 … … … … … … … … …
牙买加 蒙特哥贝 15.0 … … … … … … … … …
墨西哥 华雷斯城 … - 89.0 2.0 8.0 1.0 - 336.4 … 0.26
巴拿马 科隆 0.0 - 90.0 10.0 - - - 496.0 … 0.21
巴拉圭 亚松森 0.0 0.2 … … 4.0 … 91.0 200.0 90.0 0.40
秘鲁 卡哈马卡 62.0 - 95.0 1.5 - - 3.5 160.0 … 0.64
秘鲁 瓦努科 … - 100.0 - - - - … … …
秘鲁 Huaras … - - 100.0 - - - 120.0 … 0.33
秘鲁 伊基托斯 … - 64.0 15.0 - 8.0 13.0 119.8 … 0.23
秘鲁 利马 4.0 - 57.0 34.0 7.0 2.0 - 108.0 … 0.34
秘鲁 塔克纳 64.0 - - 50.0 - 50.0 - 201.0 90.0 0.43
秘鲁 通贝斯 … 70.0 … … … 20.0 10.0 150.0 … 0.59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西班牙港 … … … … … … … … … …
乌拉圭 蒙得维的亚 34.0 0.2 - 99.8 - - - 173.1 … 0.62
北美洲
加拿大 赫尔 100.0 - 91.9 - 8.1 - - 397.0 … 0.29
美利坚合众国 亚特兰大 … … … … … … … 403.0 … …
美利坚合众国 伯明翰，美国 … … … … … … … 393.0 … …
美利坚合众国 波士顿 … … … … … … … 252.0 … …
美利坚合众国 德梅因 … … … … … … … 226.0 … …
美利坚合众国 哈特福德 … … … … … … … 284.0 … …
美利坚合众国 明尼阿波利斯 - 圣保罗 … … … … … … … 281.0 … …
美利坚合众国 纽约 … … … … … … … 448.0 … …
美利坚合众国 普罗维登斯 … … … … … … … 246.0 … …
美利坚合众国 盐湖城 … … … … … … … 668.0 … …
美利坚合众国 圣荷西 … … … … … … … 343.0 … …
美利坚合众国 西雅图 … … … … … … … 476.0 … …
美利坚合众国 坦帕 … … … … … … … 327.0 … …
美利坚合众国 华盛顿 … … … … … … … 396.0 … …
大洋洲
萨摩亚 阿皮亚 0.0 … … … … … … … … 0.10

资料来源：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2002），全球城市指标数据库2.

注：* 每人每天以升计的耗水量，包括所有的家庭用水（不包括工业用水）：A = 全市平均值，B = 非正式住区的平均值。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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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7
TABLE C.7

所选城市的城市安全与管制指标（1998）Urban Safety and Governance Indicators in Selected Cities (1998)

城市暴力*
有报道的犯罪

(每1000人的比率)
地方政府的透明制和问责制**

A B C D E F 杀人 强奸 盗窃 A B C D

非洲

阿尔及利亚 阿尔及尔 Yes No Yes Yes Yes No … … … Yes Yes Yes Yes
贝宁 科托努 Yes No Yes Yes Yes No 0.02 0.04 3.20 Yes Yes Yes Yes
贝宁 帕拉库 Yes No Yes Yes Yes No 0.09 0.06 3.30 Yes Yes Yes Yes
贝宁 波多诺伏 Yes No Yes Yes Yes No 0.02 0.03 3.38 Yes Yes Yes Yes
博茨瓦纳 哈博罗内 No No Yes Yes No No 0.18 0.79 0.85 Yes Yes Yes Yes
布基纳法索 博博迪乌拉索 No No No No No No … … … No No No No
布基纳法索 库杜古 No No No No No No … … … No No No No
布基纳法索 瓦加杜古 No No Yes Yes Yes Yes 0.01 0.03 4.90 Yes Yes No No
布隆迪 布琼布拉 No No No Yes Yes No 0.50 0.64 8.70 No Yes Yes No
喀麦隆 杜阿拉 No No Yes Yes Yes Yes … … … Yes Yes Yes Yes
喀麦隆 雅温得 No No Yes Yes Yes Yes … … 0.20 Yes Yes Yes Yes
中非共和国 班吉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0.52 0.21 4.00 No Yes No No
乍得 恩贾梅纳 No Yes Yes Yes Yes No 1.00 … 25.00 Yes Yes Yes Yes
刚果 布拉柴维尔 Yes Yes Yes No No Yes … … … No Yes Yes Yes
刚果 黑角 Yes No No No Yes Yes … 8.00 16.00 No Yes Yes No
科特迪瓦 阿比让 Yes Yes No Yes Yes No … … … Yes Yes Yes Yes
科特迪瓦 亚穆苏克罗 Yes No No Yes Yes No … … 7.00 Yes Yes Yes Yes
刚果民主共和国 金沙萨 No No Yes Yes Yes Yes … … … No Yes Yes No
埃及 伊斯梅利亚 No Yes Yes Yes Yes Yes … … … Yes Yes Yes No
埃及 坦塔 No No Yes Yes Yes Yes … … … Yes Yes Yes No
埃塞俄比亚 亚的斯亚贝巴 No No No No No No … … … No No No No
加蓬 利伯维尔 Yes No No Yes Yes No … … … No Yes Yes Yes
加蓬 让蒂尔港 Yes No No Yes Yes No … … … No No No No
冈比亚 班珠尔 No No Yes Yes Yes Yes … … … Yes Yes Yes Yes
加纳 阿克拉 No No Yes Yes Yes Yes 10.00 23.00 15.00 Yes Yes Yes Yes
加纳 库马西 No No Yes Yes Yes Yes 9.00 21.00 16.00 Yes Yes Yes Yes
几内亚 科纳克里 Yes Yes No No Yes No 0.01 0.00 0.00 Yes Yes Yes Yes
肯尼亚 基苏木 No Yes No Yes Yes Yes 0.18 0.18 1.00 No Yes Yes Yes
肯尼亚 蒙巴萨 No Yes No Yes Yes Yes … … … No Yes Yes Yes
肯尼亚 内罗毕 No Yes No Yes Yes Yes … … … No Yes Yes Yes
莱索托 马塞卢 No Yes No Yes Yes No … … … No No No No
利比里亚 蒙罗维亚 No No Yes Yes Yes Yes … … … Yes No Yes Yes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的黎波里 No No Yes Yes Yes Yes 13.00 40.00 173.00 Yes Yes Yes Yes
马达加斯加 塔那那利佛 Yes No Yes Yes Yes Yes … … … No Yes Yes Yes
马拉维 利隆圭 No Yes No Yes Yes No … … … Yes Yes Yes Yes
马里 巴马科 Yes No No Yes Yes Yes 0.07 0.05 0.21 Yes Yes Yes No
毛里塔尼亚 努瓦克肖特 No No No No No No … … 1.00 Yes Yes Yes Yes
摩洛哥 卡萨布兰卡 No No Yes Yes Yes Yes … … … Yes Yes Yes Yes
摩洛哥 拉巴特 No No Yes Yes Yes Yes … … … Yes Yes Yes Yes
莫桑比克 马普托 Yes Yes No Yes Yes Yes … … … No No No No
纳米比亚 温得和克 No No Yes Yes Yes Yes 24.00 4.00 36.00 Yes Yes Yes Yes
尼日尔 马拉迪 No No Yes Yes Yes No … … … No No Yes No
尼日尔 尼亚美 No No No No No No … … … Yes No No No
尼日利亚 伊巴丹 No No Yes Yes Yes Yes … … … Yes Yes Yes Yes
尼日利亚 拉各斯 No No Yes Yes Yes Yes … … … Yes Yes Yes Yes
卢旺达 基加利 Yes No No Yes Yes Yes … … 14.00 No Yes Yes No
塞内加尔 比尼奥纳 Yes No No No Yes No 0.06 … 7.93 Yes Yes Yes No
塞内加尔 达喀尔 Yes No No No Yes No 0.06 … 7.93 Yes Yes Yes No
塞内加尔 捷斯 Yes No No No Yes No 0.06 … 7.93 Yes Yes Yes No
南非 德班 No No No No No No … … … No No No No
南非 东兰德 No No No No No No … … … No No No No
南非 伊丽莎白港 Yes No Yes No No No … … … No No No No
多哥 洛美 No No Yes Yes Yes No … … … Yes Yes Yes No
多哥 索科德 No No Yes Yes Yes No … … … Yes Yes Yes No
突尼斯 突尼斯 No No Yes Yes Yes Yes … … … Yes Yes Yes No
乌干达 恩德培 No No Yes Yes Yes Yes 18.00 4.00 28.50 Yes Yes Yes No
乌干达 金贾 No Yes Yes Yes Yes Yes … … … Yes Yes Yes Yes
津巴布韦 布拉瓦约 No No Yes Yes Yes Yes … … … Yes Yes Yes No
津巴布韦 切古图 No No Yes Yes Yes Yes … … … Yes Yes Yes Yes
津巴布韦 圭洛 No No Yes Yes Yes Yes 1.00 … 18.00 Yes Yes Yes Yes
津巴布韦 哈拉雷 No No Yes Yes Yes Yes … … … Yes Yes Yes Yes
津巴布韦 穆塔雷 No No No Yes Yes Yes … … … Yes Yes Yes Yes
亚洲

亚美尼亚 埃里温 No No No Yes Yes No 0.08 … … No No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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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暴力*
有报道的犯罪

(每1000人的比率)
地方政府的透明制和问责制**

A B C D E F 杀人 强奸 盗窃 A B C D

孟加拉国 吉大港 No No No Yes Yes Yes … … … Yes Yes Yes No
孟加拉国 达卡 Yes No No Yes Yes Yes … … 1.00 No No No No
孟加拉国 锡尔赫特 No No No Yes Yes Yes … … … Yes Yes Yes No
孟加拉国 坦盖尔 No No Yes Yes Yes Yes … … … Yes Yes No No
柬埔寨 金边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0.17 0.01 0.03 No Yes Yes No
格鲁吉亚 第比利斯 No No No No No No … … … No Yes No Yes
印度 艾瓦 No No No No No No … … … No No No No
印度 班加罗尔 No Yes No Yes Yes No … … 2.00 Yes Yes Yes Yes
印度 钦奈 No No No Yes Yes Yes … … … Yes Yes Yes Yes
印度 德里 No No No No No No … … … No No No No
印度 迈索尔 No No No Yes Yes Yes … … 1.00 Yes Yes Yes Yes
印度尼西亚 万隆 No No No Yes Yes No 0.16 0.01 2.23 Yes Yes Yes No
印度尼西亚 雅加达 No Yes No Yes Yes Yes 0.00 0.00 0.20 Yes Yes Yes Yes
印度尼西亚 三宝垄 No No No Yes Yes No 0.02 0.01 0.23 Yes Yes Yes Yes
印度尼西亚 泗水 No Yes Yes Yes Yes Yes 0.01 0.01 0.21 Yes Yes Yes Yes
伊拉克 巴格达 No No No No No No … … … No No No No
日本 东京 No Yes Yes Yes Yes Yes … … … Yes Yes Yes Yes
约旦 安曼 No No Yes Yes Yes Yes 0.02 0.02 1.88 Yes Yes Yes No
哈萨克斯坦 阿斯塔纳 No Yes Yes Yes Yes Yes 0.22 0.05 4.40 No Yes Yes Yes
科威特 科威特 No No Yes Yes Yes Yes … … … Yes Yes Yes Yes
吉尔吉斯斯坦 比什凯克 Yes No No Yes Yes No 0.06 0.25 … No Yes Yes Yes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万象 No No No No Yes No … … … Yes Yes Yes No
黎巴嫩 Sin El Fil No No Yes Yes Yes Yes … … … Yes Yes Yes Yes
马来西亚 槟城 No Yes Yes Yes Yes Yes … … … Yes Yes Yes Yes
蒙古 乌兰巴托 Yes Yes No Yes Yes Yes 0.10 0.25 7.39 Yes Yes Yes Yes
缅甸 仰光 No No Yes Yes Yes Yes … … … Yes Yes Yes Yes
尼泊尔 布特瓦尔 No Yes No Yes Yes No 0.51 0.05 0.11 Yes Yes Yes No
尼泊尔 博卡拉 No Yes No Yes Yes No 0.11 … 0.02 Yes Yes Yes No
巴勒斯坦领土 加沙 No No Yes Yes Yes Yes 8.00 9.00 … Yes Yes Yes Yes
阿曼 马斯喀特 No No No Yes Yes Yes … … … Yes Yes Yes Yes
巴基斯坦 卡拉奇 Yes No No No No No 0.18 … 1.01 Yes Yes No No
巴基斯坦 拉合尔 Yes Yes No No Yes No 0.07 0.03 0.02 Yes Yes No No
菲律宾 宿雾 No Yes Yes Yes Yes Yes 0.24 0.02 0.53 Yes Yes Yes Yes
卡塔尔 多哈 No No No No No No … … … No No No No
韩国 河南 No Yes Yes Yes Yes Yes … … … Yes Yes Yes Yes
韩国 釜山 No Yes Yes Yes Yes Yes 0.05 0.26 4.18 Yes Yes Yes Yes
韩国 首尔 No Yes Yes Yes Yes Yes 0.04 0.24 3.19 Yes Yes Yes No
新加坡 新加坡 No No Yes Yes Yes Yes 0.01 0.03 0.14 Yes Yes Yes Yes
斯里兰卡 科伦坡 No No Yes Yes Yes Yes 20.40 … 47.50 Yes Yes Yes Yes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大马士革 No No No Yes Yes No … … … Yes Yes Yes Yes
泰国 曼谷 Yes Yes Yes Yes Yes No 0.80 0.70 3.00 Yes Yes No Yes
泰国 清迈 No No No No Yes No 0.15 0.10 5.50 No No No No
土耳其 安卡拉 No No Yes Yes Yes Yes 0.05 0.03 0.17 Yes Yes Yes No
越南 河内 No No Yes Yes Yes Yes … … … No Yes Yes Yes
越南 胡志明 No Yes Yes Yes Yes Yes 0.03 0.03 2.00 No Yes Yes Yes
也门 萨那 No No No Yes Yes Yes … … 1.00 Yes Yes Yes Yes
欧洲

阿尔巴尼亚 地拉那 Yes Yes No Yes Yes Yes … … … No No No No
白俄罗斯 明斯克 No No No Yes Yes No … … 5.00 No No No No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萨拉热窝 No No Yes Yes Yes Yes … 8.00 … Yes Yes Yes No
保加利亚 布尔加斯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0.07 0.20 33.34 Yes Yes Yes Yes
保加利亚 索菲亚 Yes No No Yes Yes No 0.04 0.05 11.32 No No No No
保加利亚 特罗扬 No No No No Yes No 0.03 1.00 9.00 Yes Yes No No
保加利亚 大特尔诺沃 Yes No No Yes Yes No 0.08 0.15 16.40 Yes Yes Yes Yes
克罗地亚 萨格勒布 No No Yes Yes Yes Yes 0.10 … 4.00 Yes Yes Yes Yes
捷克共和国 布尔诺 Yes No Yes Yes Yes Yes 0.04 0.08 40.46 Yes Yes Yes Yes
捷克共和国 布拉格 No No Yes Yes Yes Yes 0.05 0.10 67.98 Yes Yes Yes Yes
爱沙尼亚 Riik No Yes Yes Yes Yes No … … … No No No No
爱沙尼亚 塔林 No Yes Yes Yes Yes No … 1.00 44.00 Yes Yes Yes Yes
德国 柏林 No No No No No No … … … No No No No
德国 科隆 No No No No No No … … … No No No No
德国 杜伊斯堡 No No No No No No … … … No No No No
德国 爱尔福特 No No No No No No … … … No No No No
德国 弗赖堡 No No No No No No … … … No No No No
德国 莱比锡 No No No No No No … … … No No No No
德国 威斯巴登 No No No No No No … … … No No No No
匈牙利 布达佩斯 Yes Yes No Yes No Yes 0.06 0.04 25.79 No No No No
意大利 阿韦尔萨 No Yes Yes Yes Yes Yes … … … Yes Yes Yes Yes
拉脱维亚 里加 No No No Yes Yes Yes 0.11 0.02 8.45 Yes Yes Yes Yes

续表



数据表 409

城市暴力*
有报道的犯罪

(每1000人的比率)
地方政府的透明制和问责制**

A B C D E F 杀人 强奸 盗窃 A B C D

立陶宛 维尔纽斯 No Yes Yes Yes Yes No … … 18.00 Yes Yes Yes Yes
摩尔瓦多共和国 基希讷乌 Yes No Yes Yes Yes No 1.00 … 13.00 Yes No No Yes
荷兰 阿姆斯特丹 No No No Yes Yes No … … … No No No No
荷兰 埃因霍温 No No No Yes Yes No … … … No No No No
荷兰 梅珀尔 No No No Yes Yes No … … … No No No No
波兰 比得哥什 No Yes Yes Yes Yes Yes 0.02 0.04 9.20 Yes Yes Yes Yes
波兰 格但斯克 Yes No Yes Yes Yes No 0.03 0.05 13.58 Yes Yes Yes Yes
波兰 卡托维兹 No Yes Yes Yes Yes Yes 0.05 0.04 8.20 Yes Yes Yes Yes
波兰 波兹南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0.03 0.05 7.20 Yes Yes Yes Yes
俄罗斯联邦 阿斯特拉罕 No No Yes Yes Yes No 0.20 0.10 10.70 Yes Yes Yes Yes
俄罗斯联邦 别尔哥罗德 No No No Yes Yes No … … 5.70 Yes Yes Yes Yes
俄罗斯联邦 科斯特罗马 No No Yes Yes Yes No 0.20 0.10 14.70 No No No No
俄罗斯联邦 莫斯科 No No Yes Yes Yes No 0.10 0.00 2.20 Yes Yes Yes Yes
俄罗斯联邦 下诺夫哥罗德 No No Yes Yes Yes No 0.40 0.10 19.00 Yes Yes Yes Yes
俄罗斯联邦 Novomoscowsk No No Yes Yes Yes No 0.20 … 5.60 Yes Yes Yes Yes
俄罗斯联邦 鄂木斯克 No No Yes Yes Yes No 0.20 0.10 9.40 Yes Yes Yes Yes
俄罗斯联邦 普希金 No No Yes Yes Yes No 0.20 … 9.70 Yes Yes Yes Yes
俄罗斯联邦 苏尔古特 No No Yes Yes Yes No 0.20 0.10 15.40 Yes Yes Yes Yes
俄罗斯联邦 大诺夫哥罗德 No No Yes Yes Yes No 0.20 0.10 9.70 Yes Yes Yes Yes
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 贝尔格莱德 No No Yes Yes Yes Yes … … … No Yes Yes Yes
斯洛文尼亚 卢布尔雅那 No Yes Yes Yes Yes Yes 0.04 0.03 34.56 Yes Yes Yes Yes
西班牙 马德里 No Yes Yes Yes Yes Yes … … 35.00 Yes Yes Yes No
西班牙 潘普洛纳 No No Yes Yes Yes Yes … … 2.00 Yes Yes Yes Yes
瑞典 阿迈勒 No Yes Yes Yes Yes Yes 0.00 0.00 49.00 Yes Yes Yes Yes
瑞典 斯德哥尔摩 No Yes Yes Yes Yes Yes … … 129.00 Yes Yes Yes Yes
瑞典 于默奥 No Yes Yes Yes Yes Yes … … 58.00 Yes Yes Yes Yes
瑞士 卡迪夫 No Yes Yes Yes Yes Yes 0.01 0.10 59.62 No Yes Yes Yes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贝尔法斯特 No No No No No No 0.06 … 48.08 No No No No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伯明翰 No No No No No No 0.03 0.35 51.00 No No No No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卡迪夫 No No No No No No 0.03 … 58.00 No No No No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爱丁堡 No No No No No No 0.02 … 51.74 No No No No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伦敦 No No No No No No 0.02 … 54.00 No No No No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曼彻斯特 No No No No No No 0.05 … 85.30 No No No No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阿根廷 布宜诺斯艾利斯 No No Yes Yes Yes Yes … … … Yes Yes Yes Yes
阿根廷 里瓦达维亚海军准将城 Yes No Yes Yes Yes Yes 0.03 0.01 0.96 Yes Yes Yes Yes
阿根廷 科尔多瓦 Yes Yes No No No No … … 18.20 Yes Yes Yes Yes
阿根廷 罗萨里奥 No Yes Yes Yes No Yes … … 4.00 Yes Yes Yes Yes
巴巴多斯 布里奇敦 No No Yes Yes Yes Yes 0.03 0.21 0.40 No No No No
伯利兹 伯利兹城 No No Yes Yes Yes No … … … Yes Yes Yes Yes
玻利维亚 圣克鲁斯塞拉利昂 Yes Yes Yes No No Yes 0.06 0.68 3.78 Yes Yes Yes Yes
巴西 贝伦 No No No No No No … … … No Yes Yes No
巴西 塞阿拉州 No No No No No No … … … Yes Yes Yes Yes
巴西 马兰瓜佩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 … … No Yes Yes Yes
巴西 阿雷格里港 Yes Yes Yes Yes No Yes … 0.90 35.90 Yes Yes Yes Yes
巴西 累西腓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 … … Yes Yes Yes No
巴西 里约热内卢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4.00 … 54.00 Yes Yes Yes No
巴西 圣保罗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0.71 0.05 13.79 Yes Yes Yes Yes
智利 大康塞普西翁 No Yes Yes Yes Yes Yes 8.00 19.00 … Yes Yes Yes No
智利 智利圣地亚哥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0.04 0.12 6.17 Yes Yes Yes Yes
智利 托梅 No No No No No No 0.02 0.06 3.21 No Yes Yes No
智利 瓦尔帕莱索 Yes Yes Yes Yes Yes No 0.01 0.02 6.56 Yes Yes Yes No
智利 比尼亚德尔马 No Yes No Yes Yes Yes 0.02 0.05 3.00 Yes Yes Yes Yes
哥伦比亚 亚美尼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 … … Yes Yes Yes Yes
哥伦比亚 马里尼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0.99 0.14 2.18 Yes Yes Yes Yes
哥伦比亚 麦德林 Yes Yes Yes Yes Yes No 1.51 0.09 14.41 Yes Yes Yes No
古巴 开曼群岛 No No No No No No … … … No No Yes No
古巴 卡马圭 No No No No No No … … … No No Yes No
古巴 西恩富戈斯 No No No No No No … … … No No Yes No
古巴 哈瓦那 No No No No No No … … … No No Yes No
古巴 比那尔德里奥 No No No No No No … … … No No No No
古巴 圣克拉拉 No No No No No No … … … No No Yes No
多米尼加共和国 圣地亚哥 Yes No No Yes Yes No … … … No Yes No No
厄瓜多尔 安巴托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0.17 0.08 1.23 Yes Yes Yes Yes
厄瓜多尔 昆卡 No Yes Yes No No Yes 0.03 0.03 0.33 Yes Yes Yes Yes
厄瓜多尔 瓜亚基尔 Yes No Yes Yes Yes Yes 0.23 0.13 6.22 Yes Yes Yes No
厄瓜多尔 曼塔 Yes No Yes Yes Yes No … … … No No Yes Yes
厄瓜多尔 普约 No Yes Yes No Yes No 0.15 0.15 2.46 Yes Yes Yes Yes
厄瓜多尔 基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0.03 0.06 1.49 Yes Yes Yes Yes

续表



410 第七部分：统计附录

城市暴力*
有报道的犯罪

(每1000人的比率)
地方政府的透明制和问责制**

A B C D E F 杀人 强奸 盗窃 A B C D

厄瓜多尔 特纳 No No Yes Yes Yes Yes 0.28 0.24 2.19 Yes Yes Yes No
萨尔瓦多 圣萨尔瓦多 Yes Yes Yes Yes Yes No … … … No No No No
危地马拉 克萨尔特南 Yes Yes No Yes Yes Yes … 8.00 … Yes Yes Yes Yes
牙买加 金士顿 No Yes No No No Yes … … … No No No No
牙买加 蒙特哥贝 No No No No No No … … … No No No No
墨西哥 华雷斯城 Yes No Yes Yes Yes Yes 0.18 0.22 8.17 Yes Yes Yes Yes
尼加拉瓜 莱昂 No No Yes Yes Yes No 0.22 0.94 5.60 No No No No
巴拿马 科隆 No Yes Yes Yes Yes Yes … … … No Yes Yes No
巴拉圭 亚松森 No No Yes No No Yes 0.26 0.07 0.10 Yes Yes Yes No
秘鲁 卡哈马卡 No Yes No No Yes No … 1.00 10.00 Yes Yes Yes No
秘鲁 瓦努科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 … … Yes Yes Yes No
秘鲁 Huaras No No Yes Yes Yes Yes … … … Yes Yes Yes Yes
秘鲁 伊基托斯 Yes No Yes Yes Yes No … … … Yes Yes Yes Yes
秘鲁 利马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 … … Yes Yes Yes Yes
秘鲁 塔克纳 No No Yes No Yes Yes 2.00 2.00 9.00 Yes Yes Yes Yes
秘鲁 通贝斯 No No Yes Yes Yes Yes 4.00 2.00 21.00 No Yes Yes No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西班牙港 No No No No No No 20.00 57.00 … No No No No
乌拉圭 蒙得维的亚 Yes Yes No Yes Yes Yes 0.08 0.31 20.89 Yes Yes Yes No
北美洲

加拿大 赫尔 No No Yes Yes Yes Yes 0.00 0.00 14.40 Yes Yes No Yes
美利坚合众国 亚特兰大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0.03 0.01 10.00 Yes Yes Yes Yes
美利坚合众国 伯明翰，美国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0.03 0.01 10.00 Yes Yes Yes Yes
美利坚合众国 波士顿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0.03 0.01 10.00 Yes Yes Yes Yes
美利坚合众国 德梅因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0.03 0.01 10.00 Yes Yes Yes Yes
美利坚合众国 哈特福德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0.03 0.01 10.00 Yes Yes Yes Yes
美利坚合众国 明尼阿波利斯 - 圣保罗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0.03 0.01 10.00 Yes Yes Yes Yes
美利坚合众国 纽约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0.03 0.01 10.00 Yes Yes Yes Yes
美利坚合众国 普罗维登斯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0.03 0.01 10.00 Yes Yes Yes Yes
美利坚合众国 盐湖城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0.03 0.01 10.00 Yes Yes Yes Yes
美利坚合众国 圣荷西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0.03 0.01 10.00 Yes Yes Yes Yes
美利坚合众国 西雅图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0.03 0.01 10.00 Yes Yes Yes Yes
美利坚合众国 坦帕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0.03 0.01 10.00 Yes Yes Yes Yes
美利坚合众国 华盛顿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0.03 0.01 10.00 Yes Yes Yes Yes
大洋洲

萨摩亚 阿皮亚 No Yes No Yes Yes Yes 0.06 0.05 0.55 No No No No

资料来源：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2002），全球城市指标数据库2.

注：
* 对以下问题的回答（是/否）：在城市层面，是否有：
(A) 被警方视为危险或难以到达的地区？
(B) 在学校发生的暴力事件？
(C) 家庭暴力预防政策？
(D) 犯罪预防政策？
(E) 武器控制政策？
(F) 援助项目（多个）？
**对以下问题的回答（是/否）：是否有：
(A) 定期对政府账户的独立审计？
(B) 公开发布的政府服务合同和招标？
(C) 对政府公务员的违法行为的处罚？
(D) 关于披露潜在利益冲突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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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  编著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计划财务与外事司  组织编译

近十年来，世界各地的城镇都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安全与保障方面的威胁。其中，有些威

胁以灾难性事件的形式出现，另一些则表现为贫困、不平等，或是快速而无序的城市化过程。《加

强城市安全与保障  全球人类住区报告2007》就当今对城市居民的安全与保障造成巨大威胁

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正如报告所言，城市暴力与犯罪问题正在全世界蔓延，引发了大范围的

恐慌情绪以及很多城市中的撤资现象。世界上，缺乏房屋 /土地保有权保障的城市居民不计其

数，其中有近10亿人正生活在贫民窟里，而每年被迫搬迁的居民数量更是多达至少200万。

……本书着重强调了城市规划和治理在未来城市安全与保障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它

通过大量成功案例鼓励我们学习和交流城市安全与保障方面的知识。我谨向所有对城市健康

感兴趣的读者推荐本书。

                                  —摘自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为本书撰写的序言

《加强城市安全与保障》一书述及城市安全与保障所面临的三个主要威胁：犯罪与暴力，

缺乏房屋 / 土地保有权保障与强制驱逐，自然与人为灾害。它分别分析了上述三类威胁在全

球的发展趋势，并对其背后的原因和影响予以特别关注，同时介绍了为应对上述威胁，在城

市、国家和国际层面上所采取的良好政策和最佳实践。本书从人类安全的视角出发，关注人

而不是国家的安全与保障，并对那些可以通过适宜的城市政策、规划、设计和治理解决的问

题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是联合国系统内负责协调人类住区问题的专职机构，致力于促

进经济创收、社会包容和环境宜居的城市、城镇和乡村聚落的发展，以及为所有人提供适足

的居所。《全球人类住区报告》是对全球人居环境现状和发展趋势最具权威性和最为及时的

评价，可以为研究人员、学者、公共机构和市民社会组织提供重要的参考。已出版的本系列

报告所讨论的主题包括“全球化世界中的城市”、“贫民窟的挑战”和“为城市低收入人群

的住房筹措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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